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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學 霞 辛
讓生活更有思想 - 爲 「神學思想普及化」催生

■  ■  ■  

■  ■  ■

閱 讀 計 庫
1997/ 5- 1998/4

英 文 版 主 编 ：S.B Ferguson, D. F .Wright 

中文版主编：楊牧谷

《當代神學辭典〉閱讚計道



閱 讀 計 » — 法二
1 .弟兄姊妹可依我們提供的分類進度表，按日閱讀並記錄，或自行依條目次序(A-Z)進行閱讓。

2 .閱譲計晝可由收到書起至1998年 4 月 3 0 曰前， 

並於 1998年 5 月底前將閱讀記錄表( 至少完成80%)及自我評量表（完成作答〕寄回給我們。 

我們將送您一本校園出版的斯托得(John Stott)新書。 

3 .參加閱講計畫弟兄姊妹在完成計畫時，請記得填窝下列資科，句選一本您想要的贈書，

不狀我們會不曉得禮物要送給1 « 喔 ？並將整份資料寄回(割不起！我們不接受傳眞及影印本唱！）： 

合北市 100羅斯福路四段11賊 ，校園書房出版社行銷部收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Marketing Department P. O. BOX 13-144, TAIPEI, TAIWAN, R.O.C..

參加者资料：（請以正補填

參 加 者 姓 名 / N a m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 別 / S e x _____________  生 日 /B ir th d ay  _

身 份 證 號 碼 / ID  N o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 /A d d re s 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贈書書目：
以下三本皆爲斯托得(John StotO著 請選一本作您的禮物'

電 話 / T d _ _ 傳 真 /F a x _

> 當代聖經信息一使徒行傳（約 1997年冬季出版) 

THE MESSAGE OF ACTS , John Stott, I.V.P.

> 當代聖經信息一羅馬書 （均 1997年冬季出版) 

THE MESSAGE OF ROMANS , John Stott, I.V.P.

> 當代聖經信息一以弗所書（約 1997年冬季出版) 

THE MESSAGE OF EPHESIANS , John Stott, I.V.P.

電 子 信 箱 /E-m aH  A d d ress  _

— 沿 線 ® 下 *4

代 ; 子 :書 光 ？ 言了陶回 ^  4 0週年

1 .本書電子版是與書組合銷售 ’ 爲使已預約訂書的弟兄姊妹可分享電子版的便捷，我們準備以回餓慣提供 

給您購買使用，請使用本IT購回函直接向校園書房出版社訂購，傳眞及影印本回函訂購視篇無效。

2 .回餓價期限： 9 9 8 / 2 / 2 8 前訂« 有效 

(訂購曰自 1 99 7 /7起至 1 9 9 8 /2 /2 8止 • 太早太晚恕不接受訂購 ’ 電子版最快1 99 7 /10 /30寄出）

3 .回餓慣：■&灣區弟兄姊妹：合幣 2 0 0元 (含郵資） 

海外地區弟兄姊妹：合幣 2 7 0元 (限用國際信用卡者)或美金 1 0元 (限用美金支票者) ( 含郵資） 

4 .將本回函連同信用卡簽單、美金支票或劃撥收據寄回

台北市 100羅斯福路四段2 2號 ，校園書房出版社行銷部收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Marketing Department P. O. BOX 13-144, TAIPEI, TAIWAN, R.O.C.

雄 以 正 糖 填 寫  P L E A S E  W R IT E  IN  B L O C K  LE T T E R S  

I T 廣 日 猫 ： /  _  /  .

我的 磁 絵 资 料  C U S T O M E R  IN F O R M A T IO N

訂 購 人 姓 名 /N am e :

件 别  /Sex: 半 日 /B ir th d a v : (v v )  (m m )  (d d ) 

身 份 證 號 碼 / ID  N o .

我 選 揮 的 付 教 方 式 p a y m e n t

□ 信 用 卡 / C r e d i t C a r d ( 國 内 外 用 戶 俾 可 使 用 ’ 付 款 金 額 以 台 幣 計 算 ）

□ 美 金 支 票 /美 金 應 票 / Check/M oney order  o f  U S$

(P a y ab le  to  "C a m p u s  E v a n g e lic a l F e llo w s h ip '' ’ 請 勿 指 定 台 灣 付 款 ）

□ 郵 政 劃 撥 至 帳 號 ： 0 1 1 0 5 3 5 1 戶 名 ：校 園 書 房 出 版 社

(限 台 灣 地 區 適 用 ’ 請 連 同 郵 政 劃 撥 收 據 ’ -併 寄 回 ）

地 址  /A dd ress ;

電 話 /T e l.: 傳 實 /Fax : 

電 子 信 箱 /E -m ail A d d .

我的信用卡资料C R E D IT  IN F O R M A T IO N  

信 用 卡 別 〔 1 V 1 S A  □  M A S T E R  D J C B  □ 聯 合 信

信 用 ■ ^號 礎  /C r e d i t  C a rd  N o . - - -

有 效 期 限 1 ExR irv  da te  /

正 樓 姓 名  /  C a rd h o ld e r  N a m e

合 計余額 / T ota l P ay ab le  N T S

F O R  O F F I C E  U S E  O N L Y :

授 榻號碼 /A u t l io r iz a t io n  C od e . 持卡人 签 名 1 S igna tu re

曰 期  / D a te ,  / / (與 信 用 ‘簽 名 字 樣 同 ）



親愛的弟兄好妹：

您 好 ！想 信 您 已 收 到 《當代神學辭典》 一 書 ，正在享受邀實新書的喜悦！

首 先 ，要感謝您與另外 5 0 0 0 多位弟兄辞妹一樣，構 買 《當代神學辭典》作為您在信仰生活上的工

且 0

但我們有一個想法，想 舆您分享，就是希望弟兄奸妹不是把它當作裝伸品，放在書架上 欣 賞 ；也 

希望您不是碰到問題時，才翻開它找答案。而是把它當作一般的書來讀它，有 系 統 、有計畫地讀

它 。

為什麼我們有這種想法，原 因 如 下 ：

一 . 這本書的内容，都是由學有專精的神學家撰窝，條目專文涵概面廣，文等簡潔流楊，相信 

您我都可閲讀明白。

二 . 對於您我的信仰，豐富而紫實神學思想，是 助 我 們 更 瞭 解 神 的 話 語 （聖經），以及為基督 

的真理辩護，本書使您明白歷世歷代的信徒，如何用所處時代的言語去傳講福音，與時代 

對 話 。

三 - 在這個強廣專業與資讯的時代，我們受多元思想的影響不亞於信仰，如何在這個時代活出  

基督見證，有賴您我辦神學思想瞭解，才能平衡信仰生活的衝祭 ! 這本書提供豐富的資試。 

四 . 就是您花費一千多元（台繁 )構 買 的 書 ，若只是偶然從書架上拿來閲讀一下’這合乎經濟效 

益 喝 ？期望您把這本書使用到最大效益。

為了繁助您達成目標，我們非常用心地預備了兩件植物：

一 . 我們投計了一份閲讀進度表，您可以按進度閲讀並作記錄；另外還設計了一份讀後自我許 

量 表 ，可以許佑自己是否了解。

二 . 如 果 您 在 1 9 9 8 / 5 / 3 1以 前 ，將您的閲讀進度表〔至少完成 80% ] 和自我 許量表〔完 成 作 答 〕 

寄到校園書房出版社行鋪部企劃。

我們將送您一本校固出版的斯托得 (John S t o t t )新 書 。

試心邀請您參與「神學思想普及化」的 閲讀計畫，讓您我的生活更有思想！

此外我們正計畫在今年 1 0 月 左 右 ，推 出 《當代神學释典》 書+ 雷子書（光蝶）組 合 版 ，電子書是 

委託香港啓創電腦分析有限公司代製作，可單獨使用和相容於啓創的聖經工具軟体（相容於 

W i n d o w s 中文版軟体），弟兄妹妹可透過電子書進行查詢、搜 尋 、列印與複製等功能，強化您使 

用本書的方便性，如列印相關主題的條目在小組中作詞■論 题 材 ，或運用在延伸制或神學院的課 

程 作業 上 ；當然為了已經預購《當代神學辭典》 第一版的您，我們準備了一份訂構回函，您可 

以用台幣 2 0 0 元(台灣以外讀者需用台修 2 7 0 元 或 美 金 1 0 元 ，以上皆含部資)援得此不單獨出售 

的電子 書 ，但 必 須 在 1 9 9 8年 2 月底前寄回回函並附上所需費用。

相信以上二個計畫對您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們在此再度  

誠心邀 請您參 與「神學思想普及化」運 動 ，讓您我的生活更有思想！

願 主 祝 福 您 ！

校園書房出版社

敬上

1 9 9 7 / 4 / 1 5



閱讚 i t i錄我
1.閱 讀記錄表内條目分類 是我 們的 意見 ，是作 爲 閱 譲 計 晝 的 參 考 ，^^不 代 表 絕 對 標 準 ' 希望能幫助弟兄姊妹建立有系統的槪念。

2.閲讀ik!錄 表 內 部 份 條 足 沒 有 專 文 •列 出 是 提 供 參 考 ，或您有興趣閱讀它所列的S 參 條 目 ' 這 樣 對 您 的 幫 助 也 很 大 !

3.捕在.開 始 閱 讀 前 ■先;行想好 每天每週 要 閱 讀 的 份 量 ，計盡在什麼時侯讀完 (這計畫賠獎H 截 止 是 I998M/30)，再將這件 事 新鎮交託 給郝 ■ 

您 最 大 的 耐 力 去 完 成 ■相 信 對 您 有 浪 大 蟹 助 ，願 书 祝 福 您 ！

我.
人物

針重@_ 一年一 -年一 _0完成関讚計叢，實際完成0_ 一年一_ 月_ _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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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任*BU30 2D0AD) 602 ĴuflS5：T(I2<IO-i3<l9AD) 152 爱德筆滋。7«3'l75iM/>〉 335 g3Sa(1862-1932A0) 471)
里倫提努（140? A：)) 1169 B 所(1295-1366AD) 1118 lit)翰 .衛斯理(1703-179UD) )187 atS/=S(18b2-1947AD) 1181
s a山太的軍利免(150 215AD) 22(3 teKi,8|(1296-1359A[» <165 休雄（mi-l772AD) 563 韋他（1864 1<J20AD) 1187
希；®律陀(170 236AD) 507 泊拉獨（i2(J(H35ilAf)) 853 k 特眺德U7M I77(MW ]|»1 特 爾 慈 1923AD) )]5fj
俄利根 U85-254AD) 8-15 黑来尼的貴格利(1300-1358AD) 465 康德 U724-18{m[)) 638 賀爾(】咖 1926AD) 521
持± 良（】1)6 212AD) ]128 !ii|)C1300-]361AP) 1124 SJ»t(1729-1781AD) 677 «PB(1869-1937AD) 849
困« 艮(200-258AD) 270 ® 克里夫(I32iH384AD) l2J.fi ki§(1737- 18tf9AP) 852 麥根多希(1870-193MJ)) 7)0
加S斯都(2m)AD?) 171 胡司 U372-1415AD) 564 R 力（n43-1805AD) 853 路教 .♦0S5®(1873-1957AD) 118
Si 約班斤(2{H)A[)?) m tC雨(14I5-1495AD) 139 [± 來馬赫(.1788、1834AD) 1038 布加寄夫(1874 1944AD) 163
S 雜提猪(205-270AD) 902 伊拉斯姆(M6g-i53«An) 344 黑格爾 0?70-I831AP) 478 貝德葉夫U874lfM8AP) 1)6
路逝諾(250 312AD) 700 读料 M  巴狄(1482-153UD) 836 科爾雪 SU772-1834A[)) 228 湖麥(1874 1958AD) 487
该撒利亞的優8 比馬(2fi5-339A[)) 3(5(5 络德.馬丁（1483-1546AD) 701 多馬.査麥士(1780-1847AD) 191 1160
激摩!BHte的保羅(？ 268AD) 873 ®il®(1484 I53IAR) 1221 菲拉雪特G7«2.版 7AP) 410 史«哲0875 JiJKSAD) ]l)43
亞他那格(297 373AD) 72 网金第(1487-1564AD) 835 爾斯金(n88-l87l)A[)) 346 S  司迪 U877-1969AD) 417
杨5|iM(30l)-?Ai)) 499 史文克费(1489-15fiUD) 1044 iSa(1792 1834A[» 604 馬丁 ,布伯(1878-19B5AD) 158
西癒安(300?-AD) 1120 法意勒（M8g-15e5A(H m ieS}(I792-I860A/)) J08 b  列斯比（I87M96MJ)) 472
波提亞的希拉流(315- 367AD) 502 市塞理(1491.155UD) 158 芬尼(I792-1875AD) 412 藥達(1879-1977AD) 87
味微利亞的B S流(329-37gAD) 107 fiSWB(1491-1556AD) 576 Sffi(1796-1838AD) 773 藥根（1881 1937AD) 708
»先斯的藥格利(32!) 3t)UA[>) 463 醒約拉（M{H-I556A0) 700 «g(I797-I878AD) 518 威*  •激搂U88M944AJ)) 】J26
大» 的«阿多若(33(1-394AD) 295 丁道爾(1494-1536AD) 1159 5L®(1798-1857AD) 232 德S 進U881 1955AD) 1125
女撤的*格利(：135 395AD) m 墨蘭頓(14D7 1560AD) 734 p!伯爾 U800-1872A[)) 178 冤利坦(1882 1973M)) 714
安波羅修(33U 397,\D) 18 S簿斯f'mS I54【A【" liti9 達 杨 【《82A0) 274 JiS?riS0883 l96aAP) 610
®梭多漠(347 407AD) 209 巧 e  安得（M98.1552AD) 849 jiS{1800-1882AD) 942 桑頓(1884 1%UAD) 1142
耶 米(347 /|20Af)) eio S 爾米塞 Iin499-1562A[)) 1172 紐 SU80|-18【JDA[)) 81<1 陶德 n884-1973AD) 306

-
雄克多林(350 ?AD) 1175 55E 麥(i500?AD) 260 布 : 納 （l8«2-187fiAD) 168 布特 S(l«S[,978AO〉
摩S磁提亞的狄奥多SU5U ̂ 28AI) )1；53 重爾 U5W 1575AD) 164 R 爾巴哈 U8(M-i872A!)) 408 吉爾松(1884 1978AD) 440
灰地樓(？-3g8AD) 295 加爾文 a5M-1564AD) 171 貝克(1804-I878AP) lit 巧究斯■愛fSg(1885'l957AD) 656
»古斯丁 (354-430A0) 80 巧克斯’*Qmi514-1572AD> 636 g 達斯 a8«5-1872Afi) 728 aBl5<1885-J064AD) 952
泰教后(."0-3»MJ)) 1159 泣来斯(1515-1572AD) 949 史特勞斯U808-18"MAD) 1110 市洛雲(1885?AD) 146
安居拉的馬W 克路(374-?AD) 713 大德蘭(1515-1582AD> 1)28 松戲(1812.I862AD) 1142 柯克(1886- 1954AÎ)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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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奥(440-461AD) 676 拜拉明（1542-162Ui)) 112 麥霉 52(I82<I-19D5AD) 707 亞特侯斯(1888-1966AD) 18
S«(?-450A[)) 1175 i5B55W(1553-160{)AD) 543 ES 斯料 U825'tgOIAn) ■ 键紫意 USS8-107ffAD) 19!
波伊丢斯(4Sfl-52<)A») J47 波園尼斯。56)-161OAP) 902 ft 爾斯泰(182Mt)l(lAD) 1148 維根斯坦（1889 1951AP) 1199
本篤及本篤傳統(480-550AD) 113 泊麥(1575-1624AD) m »安得烈(l828-igi7AD) 785 卜仁納(1889.1‘jeiMD) 156
2略巴古的丢尼格(500- 600AD) 296 西比斯(1577-1635AD) 1071 KSCI829- 186SAD) 274 匿奇森（i8fig-i卯W/)) 520
大g格料(54« «03AP) 4lj(j 離1 爾（）58].)(556AD) ,167 伙爾泰 U833-li)m[>) 295 海德格 U889-1976AD) 479
李安迪(？ 543AD) 676 格龜希鳥U583-1645AD) 467 司布真 U834’1892AD) 1105 * 格仁 U8(J(H【jmD) 832
亞 S8E 古的偽丢 fg 惨(55tl，(i50A[)) 930 金伯里的赫伯特(1583-1648AD) 490 55 力墨。834-1 g(KUD) 267 *6® 奴 431
稱 克 西 ()(j2AI)) 730 墜布斯（】588】{j7SWD) 518 客動爾(1835-1912AD) 637 波蘭尼 n 81)1.1 g7tiAD) 902
大馬色的約翰((552.750AD) 1)23 S 卡兒（15% 1650AD) 286 史特朗(1836-192UD) 1111 麵荷.尼布爾U892.197UD) 827
拉得泊土 (.785-8(i(M[)) 865 醒拔.巴克雷a600?AD) 】02 柏爾(l«37-'g20AD) 660 SS  斯S(i«<J3-ig7SAD) 414
拉特隱努(S«0 -86SAD) 950 ffiSfS(J6l)0-]661AD) 1013 俳爾本(1838-19m[)) 385 奪察• fg布爾(1894-1%2AD) 826
對特淡克(803 869AD) -159 古得文 U 61)0.1 fi80A[)) -155 昆采（1844 1900AD) 828 杨S  ■社爾維U894 1979AD) 312
艾利基納(.《10 877A1)) 3<j5 料克由U(K)3 m m ) 228 我爾(1844 1913AD) 847 55^19^895-i987A0) HfiiJ
孽丢斯(8iy-81J5/U)〉 89̂ E克斯特（】tn5-189】AJ)) 109 S  柏利(1M5-1903M)) 758 田rz克 ■保羅U8fltj-1»65AD) 1)43
新神學家 SS®安(!)49-l(122A!)：) ]120 歐义(](il6-lti83AD) 851 緒爾曼(m6-1922AD) 497 ift 藥安(ismo) 473
貝倫加爾(333 )088AD) 1!7 巴斯《U623 lti62A[)) m R  依 U847-li)(mD) 3!6 ft 益師（l838-li«i3AI)) 677
安辰倫(i(t33-Iitfi)AD) 3) 掷克斯(1624.169MD) 418 墜希士（I8<j8-1921AD) 415 麥貌(1838.1975AP) 786
S伯拉德(】07D-n42AD) 1 本仁約翰(1628-1688AD) 167 筆菲德(1855 -I92U!)) 1)85 雄馬田（]899-198!A[)) 690
究勒a的伯爾享（1090-1】 53AD) 121 断賓話沙 U632-1(577A[)) 1102 )8 納克 U85I-1930M)) 472 戈逝吞（l(J(K)?Af)> 455
fS拉典(n(K> ?A0) ■163 «J5(1G32 )704AD) 69] 薄•好格爾a852-】i>25AD) 1180 際爾 SU902-AD) 269
(t 巴都(noo 1159AI)) 695 滋本爾(1635 1705AD) no] 施賴德(l852-lt)38AD) 1037 (Ŝ fttt(1903-1972AD) 803
法蘭西斯(n82-122tiA[>) 421) 頓 U642-1727AD) 824 K  洛雄也夫 U853-1900AD) 1093 fflE«CI903 AD) 119
載 策 斯 I945AD) !J95 萊布后 S(1W6-,7I6AD) 675 §B(1853-]932AD) 457 發拉(IDIM 1%8AD) 399
亞爾伯特(】lf)3 1280AD) 14 g 恩夫人 n648-l?17AD) 470 輔S  ■巴文免(1854 1921AD) 108 明勒根(191VM984AD) 696
S  享文土拉 U22I 1274AD) 148 S  朗開 U(jfi3-1727AD) 423 i0；g(1856-1917A[)) 283 位納 a904.1{)84AD) d48
多馬’阿塞那(1225 I274AD) M38 社 頓 (IS76-1735AP) 151 S 阿西 U857-1940AD) 695 ?»a(1905-1975AP) 096
«5I)(1232-131bA[)) 700 雄56 ‘ 柏克萊(1685-n53AD) 117 法爾幹(18旧 9mi)) 323 1 ;少特(1905.1080AD) 1026
» 國 •蘇格徒（1255 1308AD) 321 羅威課(1删 -1761AD) b71 施德(1858 1924AD) 950 1 巴爾堪薩CI905 I988A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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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 中文條自 頁數 IB雄 中 文 « 自 頁 s 記雄 中义條自 買數 纪雄 中 文 朗 賈數

Hffi；9a D 0 i )  m 727 AD) 331 羅 寶遞 （11)11) 1983AD) 1002 蘇 呢 (I929-AD) 1093

■糧《 (igO(HiH5AD) 149 0^|g(1912-AD) 337 麥旁里 (191J1-AR) 711 柏® 格 (I932-AD) 898

l±f t ( 1 9 0 6 - A D) 6<j() 卡H  ■ 9 利 U 9 ] 3  A[» 490 席勒伯 C19iy-AD) 1036 翁 S(1934-Ai)) 630

t t t  • 巴克菜 (11)07 !«)78AD) 102 麥根倫 a<Jl：i AD) 710 麥奇 (19 2 2 M 98 7 A D) 709 通約 绘（1934 AD) 11 (J5

S m 克 (Ifl08 I985AD) 1135 多倫斯（15H3-AD) n-18 希 克 (1922-AD) 4<)9 默茨 ag3ti-A[)) 747

隨曙洛夫UgOS- AD) 11118 宇 德 慕 斯 ■泊 克 S n a M  Af)) 118 養特曼 774

S I 8爾 U 9 I U  Al)) 1197 g  西 (,1915-li)72AD) m »  漢 断 （1928-AD) 659

】咖 卡内爾 (lilli) )967AD) 183 潘 寧 博 (1928-iU)) 855

教 脅 7§ 史 一 , t o

e a 中 文 »目 頁 & 記錄 中文條目 頁數 gB錄 中文钱目 員 e E 錄 中 文 择 @ 資教

非浦得立教會的神學 12 信經 264 那蘇代號 577 基鬚一性說 778

14 p f i 的加爾文派 269 585 一神論 779

S f i山太學派 15 死海古卷 279 赦 罪 券 （» 蛋 ：顯 罪 券 } 596 藍他努主義 780

S 域 赃 譯 19 ^匕除神話運動 283 教宗無誤 597 道徳匿整運動 782

亞百拉雄主 XI )9 3少溪陳士 290 599 » 神學 782

■ 織 畔 21 磁明與道明窗士 309 名義主教 600 三重職務 784

5 立甘主教 25 多納徒主 S 311 ^ 徹勒 人耶麻 為 90;^^人的王 6UU p S拉多利經目 785

安2 甘大公主» 神學 21) 多特窗諷 313 吹筑體 600 神秘戲劉 787

反神圓输 37 荷 *改 車 宗 神 學 325 禁令 (iOO 奥秘宗教 787

S 雄 卿 派 40 fS:'舌節 327 W 爾《信條 604 78S

g l S  主 R 42 東正教神學 328 榻森主義 609 神 iS 790

波 S 享 @主 想 48 伊便尼派 332 耶躲書神學 614 被忽 略 的 中 11 808

使徒懲19 r<5 大 公 *議 333 約雅斤主義 620 新 E 統主義 809

BE徒後期教乂 51) 合一 if動 333 格太派 基 g 徒 62S) 新英 格 M 粋學 812

m m 58 g 蒙運動 338 傳統 637 紐黑文神學 813

亞流生》 59 以 利 瑪 ■以利斯史詩 340 飢錫克遇塑窗 ()48 新宗教 816

S 来紐主e (1'2 e 召 341} 祝聖 648 尼西亞 825

舌0 主義與格道主義 ()5 主教制 341 653 P 西亞信經 825

亞 卿 後 脚 71 依 皮 斯 科 ®烏 342 領宣言 654 九 +五 條 829

藥斯堡信條 79 伊fg那丢書信 34-1 團契 657 椎名論 830

» 古斯丁主教 U 伊拉斯都主教 3-15 平信徒 662 需 a 天 831

m m m 88 索 亞 東 正 教 神 學 362 W 伯 特 四 宣 言 663 玄秘學 834

mm ■目利 'J2 聖费 363 地界主義 667 醒古羅馬信經 839

E9tt顿講座 !)4 歐諾来派 366 » 容主義派 6'67 神 的 全 能 842

巴X S 言 )03 磁音派梓學 369 落桑信約 668 開放家61 844

比利時信择 ])2 辜膝教籍 377 津 法 、律例成法則 669 II蘭泡窗諷 m

本IK及本 Ml傳統 113 《聖依納爵神换》 379 律法與福 § 671 庁 津 運 動 851

柏林 S 雷 120 人效 381 按手雄 673 教京權制 857

麵譯 m 泰效 381 蠻香基督徙 678 教父學 867

S 經族本的神 $ 137 数乂 403 自由 |§音派 679 伯拉 !̂1̂ 主義 874

<協同書》 「 151 「利 子 」爭燈 41« 摩趣 g 由主義 m 續禮 876

英園以色列主g 153 《協同信條》 4 H 伸學的自 由主 S 與保守主费 682 五旬宗神學 877

莱教與 S f f 教 1131) 3 + 二條 41(5 解放神學 684 五甸節 877

隱》年隱 170 方满會 418 教宗史書 689 菲律 S 样學 886

加爾文循通派 176 i去閣克權宣言 42-1 t e a 68S) 單丢斯分g m

劍播柏拉園派 177 法 M 克棒學派 424 « 簾样學 689 《敬虔願 望》 89(i

» « 凍例 182 托 6$惜 427 31輯寅證論 692 敬虔主 S 8'J7

加帕多家教乂 182 公諸窗 42? 萍學的麗輯 (j(J3 ■ 騰主義 聊

卡羅林神學家 183 基要主義 427 洛 格 斯 • m (594 敵聖靈派 902

m m w 】85 基要坤學 429 主 B (397 長老宗 91B

大公性 187 30利亞主義 431 愛淀 699 普林斯頓神學 918

^權 達 動 187 加利亞信條 431 信義宗主義與信義宗样學 705 5 基拉落主義 920

通克缴窗康 189 格拉格廣式 434 信義宗傳統 706 頃原教 926

靈恩運動 193 g 友運動 435 陶道 722 頃原教原則 927

第一波靈恩運動 196 季S 得講座 iSti 脚徹 727 938

第二波雖恩運動 1 % S 力Q醒詩史詩 439 ft物主義 728 酒教神學 938

第三波置恩運動 11)6 授方言 442 昆中和解 733 S 格窗神學 (J43

墜恩派運動 15)7 SE斯底主義 445 麥勒丢分裂 735 追尋歴史耶料 944

芝；0039神學派 197 大分裂 m 麥勒丢 735 寂靜主義 944

s g 教世評 201 希隱東正教 463 麥基派 736 泣比神學 946

基 督 教 社 «主 教 20-1 海德爾屡問答 m 門話《 样學 736 天主教反改教運動 962

民享教 224 S 督教的希羅化 487 麥 S 斯堡神學 737 ffiiifi改教蓮動 965

主教 M 主 義 與 大 公 *激 主 教 229 第一瑞士信條 m 【力德或善功 738 英■改教家 975

愛聖經隱契 230 第二搞士信棵 W 磨通主费 7-j5 文 g 須興 984

S 虔 集 230 491 干« 年 747 羅馬天主教神學 1003

徒相通 231 睡士 -197 枚師 749 政澳主教 1005

末公® 議主截 232 » 坐派 m 黎奉 749 俄羅新東 E 教神學 IU06

IS條 ^32 S 等生命样學 501 民 ® 神學 752 拉塞福 1013

堅循雄 23« ^5列學派 505 w m 754 激泊流主義 i»I6

i>理宗 主 S 239 聖潔運動 520 宣教學 756 1016

® 合主S 241 疲太人大屠殺 522 轴學代模 758 聖徒 10)8

合質說 2-12 鄉土神學 528 天主教現代主费 771 救世軍 1020

Ml键替教窗 250 香港神學 535 英困現代主義 772 分裂 1037

S 隱 252 家庭教窗 551 样格推一論 775 經院 m 學 1040

5 改教運動 25(i 漆 加 爾 文 派 5C6 格進神學 776 陥瓦巴信條 1043

52約间哲者 25!) 反圈像爭辯 569 一元論 777 蘇格徒主義 1W48



£ 雄 中文择目 頁數 IB雄 中 文 組 賈 《 | 1̂ 雄 中义供目 員 》 記雄 中 文 «目 貫 e

蘇格》 信條 ]048 耶鮮翁 ]U89 三自運動 1143 雄克多後道派 1174

俗化運動 1057 美 南 漠 偶 ®神 學 1097 摩嚴運動 1]49 « 萄画!遂動 1175

半亞流主義 1058 S 格生活 1103 賴 說 1149 神的異像 1177

半伯拉糾主 S 】058 新多亞主義 1108 天特窗 a 1151 瓦勘度派 1182

t + 士譯本 1060 主 B 1117 杜平根學派 1158 摩斯敏斯徳信條 1190

基督渴臨安思曰蜜 !0(il 聖 11爭療 1118 ® 山主教 1160 StSitS言 1190

熱貢學派 101)8 賺典堡主義 1119 獨一聖潔 1161) 糖 世基督教 « 協進窗 12)4

牧 it達動 1068 滴士信條 ]]19 神雄一位雄 1164 教懸 ]217

神雄奇寧 1071 讓蜜 1120 法律的用 ® 1168 錄安城 1219

胞馬加登信條 1082 教利亞基督教样學 1120 梵缔岡窗議 117]

大公性 1082 三十九條 1137 苦路 117-1

社會種音 1084 多馬 主 教和新多馬主 S 1140 臨終播 1174

纪雄 中文條目 頁數 記錄 中文條自 頁數 IB錄 中文條目 m m 記錄 中文條目 賈數

tt-Sid m 4 天命 282 斯 S 學 4<J2 霉利亞 725

阿就論 4 神化 282 « 激與 es示的神 500 形上學 739

可行可不行之季 6 自然神論 282 S 史 iJii的 追 n 5(18 ^ 迴 稅 ■轉生垃 7-10

7 基 fg的神性 283 囲史神學 510 神學方法 742

美學 8 人性敗壞論 284 腰史 511 ^^中被提論 747

非洲基盤教神學 10 格到陰聞 28SJ 宗教歷史學派 5J2 m m m 753

聖愛 13 决定論 290 梓學發展史 514 基 tt— 志稅 780

不巧知論 13 教義發展 291 本箱類似 530 神秘主雄 790

疏離感 17 織 神 學 294 本雄相同 530 道 成肉身的 坤 SS 792

蹇想法 18 紀律 296 希望 5^5 神 S舌語法 792

矮比法 23 操練 297 希望哲學 541) 先知 793

格 28 時代論神學 297 希望神學 54(5 自然律 799

動物權益 28 n j m m 305 人文主 S 553 自然神學 799

後里論 28 有學趣的無知 30(3 人文主義與基督教 553 @然 界 神 學 80]

不同派 30 教義批则學 306 位 格 ■性 ?5 567 新柏拉園主 8 810

«名 基 督 教 30 数義 307 唯 論 570 新多馬主 ® 811

人額學 33 教 織 309 意謝形態 571 新命令 812

# 律主 ® 40 g 腫預定論 314 無知 577 新刺造 812

反面神學 53 m 3 M 不可克银的無知 577 蹇則 831

舞道 54 E - m 318 可克服的無知 577 神聖不可測者 832

亞里斯多德主费 60 — 319 時的形像 578 照所不能 842

开天及 天上 的 S g 基S  二性說 328 梓學上的想像力 582 照所不在 844

亞洲基 S 教神學 H8 驗主费 337 效法基督 583 照所不知 844

得救鍵 » 70 兩性互通 338 無雜成； 585 救恩的次序 844

圃罪 75 342 內《性 . 通在性 585 原義 847

園菲的 範 S 78 末世論 347 不朽 585 原罪 847

濯威 88 基督教要義 350 不》 性 587 EE統主教 848

亞億若斯派 90 簿福音的神學 371 糖 感 性 587 Eflff行動 849

赛信窗神學 101 邪惡 372 照罪性 587 S 851

存有 11) 進化論 374 誘罪論 587 1*有在神論 854

<存在 與 特 間） 112 存在主義 379 道成肉身 59) 泛神論 856

-- 聖姓批判學 130 陽Ii被鬼 381 印度基 S 教神學 594 尿思師 8B3

黑人惠織 m S I P 384 H 有教義 597 典範 863

黑人神學 M 4 m 、 385 聖經無誤 597 沖學的吊雄 863

On 146 信仰與教制 386 a 落後說 599 主再來 864

身體 146 ® 心與理性 386 承傳亞 ffi；2 罪 599 逾越節爭矮 865

OT爾义主 Si 176 墮落 388 不知罪狀態 599 数牧學 865

列入聖品 182 宿命論 401 雄感說 600 聖父妥 S 論 867

決疑法 184 神為父 -102 找知故找信 6U0 完 全 ’完全主義 881

千蕩年主義 198 立約神學 /|03 基 S 5 代禱 6D0 互渗互存 882

塞毎教科參派 20-1 賺解样學 404 届問状態 601 柏金断 882

基督論 205 信心論 -110 求告 5 ： 602 整寻或保守 882

教窗 2!2 有限包涵無限 -112 雅各派 609 現象學 884

» 通恩典 230 有眠不能包涵無限 412 耶概 616 友爱 删

常識哲學 230 赦免 4)4 公雜 630 § 學神學 889

匿性相通 231 形式批岁y 414 康德的倫理哲學 (}41 § 學與神學 890

232 《根基》 m 透己說 6-17 宗教哲學 891

m o 241 基盤徒的自由 m 宣 道 ■宣道神學 648 政》神學 902

殊學的保守主教 242 意志的自由 m 基糖的國度 051 多神論 905

近代神學愤向 243 自由！S / & 426 基盤為王 653 鬪雄論 9U&

處境化 2-15 S i i g a  示 •i35 伸的知謝 (354 曜 力 ' 能力 908

(S發性 248 永恒妥生 m 南韓梓學 658 講道神學 912

群體個性 251 歸榮光頒 441 不法;2 人 673 围定論 914

盟 *ig 256 碎 148 揮法主 S G75 E 徒皆祭司 m

g'j造論 260 神死神學 452 亞洲解放神學 1)89 整靈 ;2 由出 920

ftt邦理論 267 耀媒的神 454 主 637 進程神學 920

十字架的神攀 267 g 工 455 愛 697 進參的概念 923

教派 269 恩典 460 神的愛 699 神存在的逸明 924

文化 269 m 媒介 m m m i m 700 萍的照廣 928

S 暗 .心靈的黑夜 276 草根神學 463 人 711 mm 036

達爾文主義 279 罪 S 與赦免 468 不法;2 人 712 同歸於一論 953

解構样學 28} f t i p -神讓 咖 S!選爭辯 722 須和緒 955



泰It持學
《當 代 神 學 辦 典 〉閱讚計塞

e 雄 中文條目 員數 記雄 中文條自 頁數 紀雄 中文择自 頁 « IB錄 中 文 條 @ 員數

数醒 961 « 仰準則 1006 墮落後找 1113 M 生 )149

改教邏動的神摩 967 救恩歷史 1021 次位論 11!3 災雜 1152

宠車宗教會 971 fill但崇拝 1026 II質與 本S 1]13 三 位 一 體 論 者 ，或 聖三一窗修士 1153

改》宗神學 971 滿足找 1032 替代救11論及代表論 I 1 H 二位 _ 體 1153

隱生 977 碎模學派 1033 受苦 1115 三神論 1156

同生 978 雄園 1033 分外功行 1117 旧觸法 1157

ti對主S 978 經院學派 1043 缀自然 1117 A 理 1157

宗《 978 科學與神學 ]045 塞落前論 1118 1 預表論 1159

雜宗教的宗教 978 料學派 1048 表 記 、象 徵 、信條 11 1 9 1 位格聯合 1161

京 綱 學 978 |g*®與傳統 1052 涯合主 « 1120 神秘聯合 1161

華教履糖 5)81 天上的基 ffi 1061 時人合作說 1120 與基督脚合 ]16i

牵 織 言 983 ffi巧要進問答 1071 系統神學 1121 S 世 主 義 ’普救主義 1165

享教自由 98-1 n 1073 系統神學歷史 1122 11證法與否簾法 1171

m 984 S 督無罪 1074 神學 1123 醒女生子 1175

m 985 社窗神學 1()89 目的論 1126 更信仰更新;a 力置 1178

zn 985 宗教社會學 1091 有神論 1130 E i B 1178

- 殺復活 985 智羅 1096 神權政雄 1131 意志 II 1180

S«的IS活 986 mm 1097 闻義論 1132 憲志 1192

s 示的宗教 989 g 魂的起源 1097 1134 智 的 感 暖 1198

tt嫩 示 989 坤的主權 1098 時間與永恒 1144 早 期 基 論 ;^智 题 1]98

S示 989 蘇西尼 110U X容 1145 女人 1200

持別救示 993 說方塞 1101 說方言 114S S 代嫌女地位 1200

15與神學 993 飄 重 主 義 ■或 ffi墜說 1103 S(魂傳殖說 賺女解放運動 1210

S命神攀 994 結構主费 1112 @越 性 1149 界 1213

£雄 中文择目 頁 S 記錄 中文條自 頁數 記錄 中文條目 貝數 纪錄 中文條自 頁數

2 深隱心理學 284 it同性想 677 953

le念 24 雜婚 300 it拝廣式 690 軸 984

» 族分雜主義 44 教窗學 332 e 尼教 711 & 物權利 998

園教學 50 生想學 333 婚姻 716 人權 1000

園教士 51 倫理體系 354 混婚 716 小教派 1055

K 衝 64 滴理學 359 精選爭療 722 分居 1060

占星学 71 播族宗教 3B3 馬克斯主S 與基醫教 723 14倫理 1062

照神論 74 安樂死 367 泰奉 749 性愁 1066

£經 倫 理 學 134 簿福音的恩賜 371 宣教學 756 神道教與基督教 1069

生命倫理學 M U 齋油播 m 又鮮明派 781 疾病 1071

手足之+* 153 假基籍 390 摩門教 784 播境倫理 1075

教與塞督教 160 家庭 390 b U由齋立 839 ①教制度 1080

團身 189 S t i 徒的自由 426 按 H 雄 844 社窗倫理 1083

中國神學 198 S 工 455 嬰孩愧格 852 社窗責任 1085

S t f 教與其他宗教 202 K 泡 474 0 窮與財 S 906 mm 1105

K e M 係 215 K 病恩賜 475 曜能接陽 909 管家《 分 1108

R 窗菅理 219 印度教與基豁教 505 曜能佈道 909 聰 與 基 S 教 1123

教窗》長 222 同性戀 530 觸能 I T 台 910 統一教 1161

3!床稗學 227 雄合聖费 (iOO » 用神學 910 戰爭與和平 1183

京教比 R 學 232 回教與基督教 605 » 際行動與正確行動 910 財 S 1187

隱家思想與基督教 238 播 太 教 與 教 627 宗教心理學 932 工作 1211

16孕 249 巧蘭經 658 複族 947 教與基督教 1219

£ 録 中文條目 貝數 記雄 中文條自 頁« 記錄 中文條自 頁數 E t S 中文條目 頁 e

s e 4 mn 399 新耶路撤冷 614 園(告神學 911

天使 24 交通 403 激太人 620 ☆ 人 》 道 913

沫油播 29 婦女譯經學 404 約翰神學 620 預言神學 924

匿人稅 35 甘 ^>祭 427 薩樂 626 度回祭 926

«基 糖 36 革赫 * -133 神的赛判 629 929

a m 文學 U 日內瓦聖經 436 稱義 632 昆蘭 945

次 經 ■新約 46 ii靈的恩賜 437 時 閩 ' 契播 638 S f i 的濯活 986

次 經 -醒約 46 辦 息 441 ■t帝 ® 651 公義 997

使徒 54 時的榮羅 " 1 火湖 663 安息日 1015

% n 95 稅方言 m 哀歡 B63 K 祭 1017

igfi的 J先 99 矮音 158 主禱文 697 救恩 1019

S t f 的洗《 100 填簡 472 主的晚费 697 成聖 1022

聖雄的適切性 123 天堂 -178 愛 697 徹但 ]U26

聖雄神學 134 天围 478 阵的愛 699 聖經 1048

s m H 6 慰 487 名 字 •性名 793 基督再來 1054

£ 督的身II 146 爆經圏 492 醒經教述 « 795 t 十士課本 1060

呼召 171 520 教》神學 798 神躍巧泰 1071

正典 179 聖靈 524 新約神學 820 兒子論 1095

耶蘇基督 201 偶像 572 基督的順 SS 833 拭探 1127

劉禮 223 拜遇像 574 基g 的職分 837 時的顯現 M 3 5

S 正 241) 开》像 581 S 約神學 839 S I I 的獨特性 1163

死亡 280 W 馬內利 585 耶紋的比嶋 859 新 約 的 女 地 位 1200

11鬼與鬼 292 殺性《 娱 585 保羅 869 II約的婦女迪位 1205

mm 337 g 經學 602 1 平安 873 崇拜 1214

永生 351 以色列 B07 彼得神學 883 神的忿怒 1216

354 耶洛激冷 (311 895 0 錫安 ]218



I 自 我 評 量 表
1.本自我評量表分兩部，一爲簡易題，一爲分享發，目的在評量您在進行閱讀計畫後的成果，並不是要評定高低<
2.若您所分享的內容適合刊登在校園雜誌" ，我們會再送您一本斯托得牧師的新寄，請用心來分享把!

一、請易還
使徒信經的引用’ S 早出;K那些世紀？

3 .拭舉出獎古斯丁(Augustine)兩部*有名的作

5. 一般人將「靈恩蓮動」的興起分為幾次（所譲「第幾波J )

根據處凰雄(Bong Rin Ro )的分祈 • 試舉出亞洲神學的四個模式。

根據「聖經的邁切性」（Bible,the Relevance of the)—文 ’ 

反封聖經是全備的理由• 艱常見的有哪幾類？

信條(Confessions of Faith》一文的作者D. F Wright (及主編榻牧谷） 

» 成比K 信條與信經嗎？

___贊成 / 一 不賢成 

7 .福音派神學與十A 世紀中葉哪個基K 教運動有深切的關係？

拭簡單解釋「釋經園反鎮J ( hermeneutical circle }的意思;

「神學發展史 ( History of Theology )一文的作者 G.W. Bromiley 

將神學的發展分為職幾個階段？

1 0 .「人文主義與基« 教」（Humanism and Christianity)—文 .作考樓牧谷 

對中困的人文主義抱何種態度？

______  A.全盤肯定B.全盤否定C.部份择定D.部份否定

1 1 .拭簡單定義「神學上的保守主義J 。

1 2 .路德 ’ 馬丁（Luther ' MartitO於哪一年公関「九十五條」 ’ 引發3 改教 

運動？

1 3 .千趣年(Millennium )選個條自對啟示錄二十章的解釋’主要分哪三種千 

瞎年觀？

14. g 然神學{ Natural Theology)有脚三種論證說明神的存在^

1 5 .楊牧谷在「保拆« 」（Nee .Watchman )—文中.指出保f t哪三個主要的

神學思想罔題？

15.「新約神學J ( New Testament Theology〉的作者 R. B. Gaffin. S r .傾向支持 

以^^析法遇是主題法研究新約神學？

16. r g 約神學」（Old Testament Theology)-文的作者 W, C. ICaisser, X：. 認為 . 

現代羅有潛力成為研究舊約神學的核心思想是什麼？

17. 「預定論J ( Predestination )一文的作考W. R Godfrey支持哪種形式的預定論7

18. Protestantism 一詞有那些中讓？

1 9 .试舉出改教蓮動期聞( Reformation》S 提出的兩個□號 。

20.「聖輕與傳統」{ Scripture and Tradition )—文的作者A. N. S. Lane '提出職兩 

種人對聖經、傳統與教S ；2簡的關係的主要看法？

二、分享題
請就下列二題中選擇一題作分享：

-你對《當代神學辭典》內哪一廣印象最深刻？為什麼？

閱讓過《當代神學辭典》後 •你覺得神學思想對你有什麼幫助？



iii —  編 序

編 序

本群典約一百八十多萬字，根據的是 S. B. Ferguson, D. F. W r i g h t  ( eds. ) , N e w  Diction

ary of Theology ( Leicester, I V P ,  1988 ) 。英譯中約有九十六萬字，由二百一 ~h位學者執筆，

共約六百三十九條。中文版新増題目共二百零四條。有的新増文章只有幾百字，有的上萬字。

新増的原因及範圍如下：

1.英著是為西方讀者預備，故沒有關於亞洲及中國敎會和思潮的專文。本辭典増添多篇這類 

文 章 ，以應需要。

2.與信仰基礎有關的敎父、信經及會議。

3.近代關心之倫理問題。

4.近代重要的人物、思潮及運動。

5.外國人物或思想的簡介，多放在括號內，以方便讀者理解專文。

6. * 要之神學拉丁句子的中譯及簡介，它們都是神學書籍常遇上的。

總計下來，新増的類別包括敎父、信 經 、會 議 、靈修大師、東正敎神學家、婦女運動、靈恩 

運動及領袖、中國敎會及人物、東南亞神學思潮、近代神學家及思潮、拉丁句子簡介，以及人物 

與思想簡介等。

有些文章英著本來是有的，但因覺不合而放棄，* 新再寫（如 ：人文主義）。也有些是文章 

內容經過増删，而使其更適合華文讀者（共五十多篇），或更配合現代需要。此類文章皆有編者 

的姓名加於原作者之後，以負文責。

揚牧谷  

九四年耶誕節於香港



英文版序

英文版序

r 神學家在敎會的工作」，馬丁路德說，「就是傳揚神的知識和人的救胰」。這種說法也許 

不能道盡所有基督徒對神學家和神學的意見，卻可說掌握了其中要義。「神 學 」一詞的基本意 

義 ，就 是 「談論神」。基督敎神學致力把神在耶鮮基督內的敢示說明，包括關於神自己的、祂所 

預備的、祂為祂所創造的世界和人定下的旨意。神學家用不同的方法做上列工作，其中之一就是 

使用專門詞食所涵指的方法，就 如 「聖經的」、「歷史的」和 「系統的」神學研究。不管是哪種 

方法或神學模式，目的都是有系統地閩明神敢示出來的心意—— 包括有關祂自己的；我們作為祂 

所 造的 ，要怎樣活在世上；在祂的計畫中，我們要怎樣與祂交通，及怎樣與其他人交通。一個基 

督徒平日所吸收的，若沒有神學成分，他的成長必然不平均，不能全面發展心靈與思想。

本辞典的主旨，是為讀者提供神學入門的知識—— 大 、小題目、著名的公式語、董要的歷史 

時 刻 、傑出與聲名狼藉的聞釋者、它的過去與現在、它的根源、學科與形式、專有詞囊、思潮的 

變 易 、學派與傳統、與其他思潮及宗敎的關係等所有作者及編者都承認聖經無上的權柄，目的 

是要提供一個聖經基礎給人了解神學和作出判斷，但在這共有的原則內，仍會有不同的看法和立 

場 ，我們無意硬要他們去異求同。

本辭典能出版，端賴多人長時間協助，特別要提及的是實根（Richard B a u c k h a m  ) ，他在 

« 畫階段出了 很多力；英 國 校 園 出 版 社 ( I V P  ) 幾位神學書 籍編輯：普 雷 斯 頓 （Da v i d  Pre

ston ) 、伊 文 思 （Claire E v a n s  ) 和 金 頓 （Da v i d  K i n g d o n  ) ：特別是金頓，他在本辭典出版過 

程中貢獻最多。他們和我們的報酬，就是知道本辭典的確能達到它的目的—— 推廣一種具專業水 

準 ，又服腐聖經權柄的方法，來思想和談誇神及祂的工作。

弗 格 森 （S inc la ir B. F e rguson  ) 

賴 特 （D av id  F. W r ig h t  )



V —  如何使用本辭典

如何使用本辭典

入手法

本辭典是以英文字母的次序編排，主要的考慮是為簡化查閱。理由是多數神學詞黃均是英譯過

來 ’而譯文常是不統一的；若以中文筆畫來編排，有時就不知該查哪一個才對。最常見的例子就

是 「神 」 ' 或 作 「上帝」、「上主」 ；以英文字母編排，只須翻到 G o d 便可以了。

但有些辭拿卻不是那麼容易想起它的英文是什麼（如 ：越 山 主 義 ，英 文 是 Ultramonta-

n ism ) ，那時就可查 r 中文索引」。

前後參照

編輯本辭典的一個方針，是要使它容易查閱，又內容詳備，因此採用的前後參照系統，大體上有

下面幾個特性：

1.小題目編在大題目下作較詳細的討論，如 「生命倫理學」是大題目，下面包括避孕遺傳工 

程的問題，但不包括 r 墮胎」，因為墮胎較受現代人注意，討論的問題亦較深入。

2.只有一行的條目，表示該問題已在另一相關的文章內討論過，可參閱該文，如 ：

Fox, G e o rg e佛 克 斯 參貴格會神學（Q u a k e r  T h e o l o g y  ) 。

3. —詞或短句後有♦者，表示有專文討論它，若然想多知道一點，可自行參閱。但要注意：

i . 有 •的 詞 或 短 句’未必就是該專文真正的題目，只是非常接近就是了，如 「福音派 

( Evange lica ls )*」 ’它 的 專 文 是 「福音派神學 （Evange lica l Theology )•」 ；「大公 

( Catholic )•，它的專文是 r 大公性（Catholicity )*」 ；i i .有時 * 是指一個組合詞語，不 

是單單一個詞語’如 「* 用祥學 （Practica l Theology )■*」指的不是神學，而是實用神 

學 。

4.有時文章內會用括號，標示出相關之專題，如 ：（參 天使，A n g e l s " ) 。

5.有 些 文 章 後 面 有 「另參」一 欄 ，指出辭典 內另 有相 關之 專文 ，如 ：另 參 ：耶路撒冷  

( Jerusalem ) 。讀者可另翻至耶路撒冷一文’以加深對該題目的了解。「另參」一欄之 

條目後不附 " 號 。

簡窝表

本辭典採用的娥類簡寫表皆列於後面，它們多見於「參考書目」欄 。

作者表

資)起首字母作編排；按慣例是先名後姓，如：A . A . H . , 全名是A .  A .  H o e k e x n -



a 。若要知道作者的學歷及載銜，可參此表。筆人作者則按姓氏筆畫序編排。

參考書目

毎篇文章後皆有「參考書目」，有時則分別列於文章內（只有幾篇）。它們不表示與作者持相同 

立 場 ，而只是提供相關之專文。一般參考書目皆列出具代表性，又較易找到的書。人物系列的， 

會列出其著作、生 平 ，及後人之評鑑。

聖經版本

以新標點和合本為主，例外者皆有標明。

其他注意事項

1 .人 物 、事 件 或 神 學 名 詞 的 翻 譯 ，主要 根 據 《英漢宗敎字典》（鄧 筆 明 編 ，道 聲 出 版 社 ， 

1973 ) ，也有參考其他詞典。

2.文中外國人名皆以國語音譯，一般只譯其姓，原文附於括弧內。如該名有條目，則原文名字用 

縮 寫 ，或只附其姓；如無條目，則用全寫。

3 .內文中的人名、書名都有中譯名，以方便敕述、閱 讀 。外文書如有中譯本，則一般會在該文內 

附上出版資料。如無出版資料，則表示該書之譯名只為本書出版而譯，並非定名。

4.括弧內之人名、書名不附中譯。

5.為方便讀者閱讀，原書內部分較長的文章，已由編者特別加上標題。

如何使用本醉典 一 v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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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慕表

1.專書及期刊

ACW
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

(Westminster, M D ,  and Lon

don, eta, 1946 〜 ）

ANCL
Ante-Nicene Christian Lib

rary, 25 vols. ( Edinburgh, 

1886 〜 97 )

ANF
Ante-Nicene Fathers ( re-

edition of A N C L  in 10 vols., 

Buffalo and N e w  York, 1885 

〜 96’ and Grand Rapids, MI,

1950 〜 1 )

A V  ( K J V  )

Authorized Version ( King 

James’ ) , 1611

BJRL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 Manchester, 1903 

〜 )

Bibliotheca Sacra ( N e w  

York, etc., 1843 〜 ）

BTB
Biblical Theology Bulletin

(Rome, 1971 〜 ）

CBQ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C Washington, DC, 1939 〜 )

CC
Christianity and Civilization

( Tyler, TX, 1982 〜 )

CCCM
Corpus Christianorum, Con- 

tinuatio Medievalis

( Turnhout, 1966 〜 )

CCG
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Graeca ( Turnhout,

1977 〜 ）

CCL
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 ( Turnhout, 

1935 〜 )

CD
Church Dogmatics、 Karl 
Barth, 4 vols. in 13 +  index 

vol. ( ET, Edinburgh, 1936 〜 

81 )
中 譯 本 ：巴特署，《敎會敎義 

學》（精選本），何亞將、朱雁 

冰譯，三聯，1996

CG
Christian Graduate

( London, etc.' 1948 〜 83 )

CH
Church History ( Scottdale, 
PA, etc., 1932 〜 ）

CHLGEMP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Greek and 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 ed. A. H. A r m 

strong ( Cambridge, 1967 )

CPG
Clavis Patrum Graecorum, 

ed. M. Geerard ( Turnhout,

1983 〜 ）

CPL
Clavis Patrum Latinorum, ed.

E. Dekkers and A. Gaar 

( Turnhout, ̂ 1961 )

CT
Christianity Today

( Washington, 1956 〜 ）

CTJ
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

〜 ）

DBS
Dictionnaire de la Bible, 

Supplement ed. L. Pirot et 
al. Paris, 1928 〜 )

DCB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Biography, ed. W. Smith and 

H. Wace, 4 vols. ( London, 

1877 〜 87 )

DNB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ed. L. Stephen 

and S. Lee et al. ( London,

1885 〜 )

DSp
Dictionnaire de Spirituality, 

ed. M. Viller et al. ( Paris,

1937 〜 ）

DTC
Dictionnaire de thdologie 

catholique, ed. A. Vacant et 

al-, 15 vols. ( Paris’ 1903 〜 

50 )

EBT
Encyclopaedia of Biblical 

Theology, ed. J. B. Bauer, 3 

vols. ( 31976; ET, London,

1970 )

EC
Encyclopedia of Christianity, 

vols. 1 〜 4 (no more publish

ed ) , eds. E. H. Palmer, G. G. 

Cohen and P. E. Hughes 

( Wilmington, DL, and 

Marshalton, DL, 1964 〜 72)

EP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P. Edwards’ 8 vols. ( N e w  

York, 1967 )

EQ
Evangelical Quarterly

( London, etc., 1929 〜 ）

ERE
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ed. J. Hastings, 13 

vols. ( Edinburgh, 1908 〜



International V  ersion

)

簡窝表

Loeb Classical Library

( London and Cambridge, 

M A ,  1912 〜 ）

LW
Luther's Works (‘American 

edition’）, ed. J. Pelikan and 

H. T. Lehmann ( Philadelphia 

and St Louis’ M O ,  1955 〜 )

MC
Modern Churchman 

( London, 1911 〜 ）

MQR
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 Goshen, IN, 1927 〜 ）

NBD
〈聖經新翁典》上 、下 冊 ，中神 

譯 ， 天 道 ， 1993、 1996 

( N e w  Bible Dictionary, ed. 

J. D. Douglas et a,., Leicester,

2 1 9 8 2  )

NCE
N e w  Catholic Encyclopedia,

ed. W. J. McDonald, 17 vols. 

( N e w  York, 1967 〜 79 )

NIDNTT
The N e w  International Dic

tionary of N e w  Testament 

Theology, ed. C. Brown, 3 

vols. ( Exeter, 1975 〜 8 )

NovT
N o v u m  Testamentum

( Leiden, 1956 〜 )

NPNF
A  Select Library of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First 

Series' ed. P. Schaff, 14 vols. 

C N e w  York, 1886 〜 90 ) ;  

Second Series, ed. H. Wace 

and P. Schaff, 14 vols. ( N e w  

York, 1890 〜 1900 ) ; new 

edition ( Grand Rapids, MI, 

1980 )

NRT
Nouvelle revue thdologique 

( Tournai, etc.，1879 〜 ）

IX

ExpT
Expository Times

( Aberdeen, etc., 1889 ~  )

FC
Fathers of the Church ( N e w  

York, etc., 1947 ~  )

FP
Faith and Philosophy

(Wilmore, KY, 1984 〜 ）

HBT
Horizons in Biblical Theology

( Pittsburgh, PA, 1979 〜 )

HDB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ed. J. 

Hastings, 5 vols. C Edinburgh, 

1898 〜 1904 )

HR
History of Religions

( Chicago, 1961 ~  )

HTR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 N e w  York’ etc., 1908 ~  )

IBD
The Illustrated Bible Diction

ary, ed. J. D. Douglas et ah、3 

vols. ( Leicester, 1980 )

ICC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 -  

mentary ( London, etc.、1895

26 )

IDB
The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ed. G. A. But- 

trick et al.’ 4 vols. ( N e w  

York and Nashville, TN, 

1962 )

IDBS
IDB, Supplement, 1976 

IJT
Indian Journal of Theology

( Serampore, etc.，1952 ~  )

Int
Interpretation

( Richmond, VA, 1947 ~  )

IRB
International Reformed Bul

letin ( London, 1958 〜 ）

ISB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aedia, ed. J. Orr, 5 

vols. (Chicago, ^1930) , new 

edition, ed. G. W. Bormiley 

( Grand Rapids, MI, 1979 

~  )

JAA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 c a d e m y  of Religion

( Chambersburg, PA,

1967 ~  )

JBL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 Boston, etc., 1881 〜 )

JEH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

tory ( London, 1950 ~  )

JETS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Wheaton, IL, 1969 ~  )

JNES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

dies ( Chicago, 1942 ~  )

JR
Journal of Religion

( Chicago, 1921 〜 )

JSOT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 Sheffield, 

1976 〜 )

JSSR
Journal of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iigion ( Wetteren, 

etc.j 1961 ~  )

JTS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

dies ( Oxford, 1899 〜 )

JTSA
Journal of Theology 

Southern Africa

( Braamfontein, 1972 〜 )

for

LCC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26 vols. ( London and Phi

ladelphia, 1953 〜 70 )

L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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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S
N e w  Testament Studies

( Cambridge, 1954 〜 )

ODCC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ed. F. L. 

Cross and E. A. Livingstone 

( Oxford, 21974 )

PG
Patrologia Graeca, ed. J. P. 

Migne, 162 vols. ( Paris, 1857 

〜 66 )

PL
Patrologia Latina, ed. J. P.

Migne, 221 vols. ( Paris, 1844 

〜 64 )

PTR
Princeton Theological R e 

view ( Philadelphia, 1903 〜 

29 )

R A V

Revised Authorized Version, 

1982, =  N e w  King James’ 

Version, anglicized 1987.

RB
Revue Biblique

( Paris, 1892 〜 ）

R Ben
Revue Benedictine

( Maredsous, 1884 〜 ）

RGG
Die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ed. K. Gall

ing, 7 vols. ( Tubingen, ^1957 

〜 65 )

RJ
Reformed Journal ( Grand 

Rapids, MI, 1951 〜 ）

RR
The Reformed Review

( Holland, MI, 1947 〜 ）

R S V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NT, 1946; O T ，1952; C o m m o n  

Bible, 1973

Revised Version ( 1881 ~  5 )

SBET
Scottish Bulletin of Evange- 

Heal Theology ( Edinburgh, 

1983 〜 )

SBT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egy

( London, 1958 ~  76 )

SCJ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 Kirksville, M O ,  1970 〜 )

SJT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Edinburgh, etc., 1948 ~  )

SL
Studia Liturgica ( Rotterdam, 
1962 〜 ）

Sacramentum Mundi, ed. K. 

Rahner et a/., 5 vols. ( N e w  

York, 1968 〜 70 )

S P

Studia Patristica C Belin, etc., 

1957 〜 )

TDNT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 e w  Testament, ed. G. W.

Bromiley, 10 vols. ( Grand 

Rapids, MI, 1964 〜 76) , E T  

of Theologisches Worter- 

buch z u m  Neuen Testament, 

ed. G. Kittell and G. Friedrich 

C Stuttgart, 1932 〜 74 )

Th
Theology (London, 1920 〜) 

Them
Themelios ( Lausanne, 1962 

〜 74; new series, London, 

etc., 1975 〜 ）

Tr
Transformation ( Exeter,

1984 ~  )

TRE
Theologische Realenzyklo- 

p色die、 ed. G. Krause et al. 

( Berlin, NY, 1977 ~  )

TS
Theological Studies

( Woodstock, M D ,  1940 〜 ）

TSFB
Theological Students, Fel

lowship Bulletin ( London,

1951 〜 75 )

TU
Texts und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altchris- 

tlichen Literatur ( Leipzig, 
etc., 1882 〜 ）

TynB
Tyndale Bulletin ( London, 

etc.' 1956 ~  )

VC
Vigiliae Christianae

( Amsterdam, 1947 〜 )

VT
Vetus Testamentum
( Leiden, 1951 〜 )

USQR
Union Seminary Quarterly 

Review ( N e w  York,

1945 〜 )

WTJ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 Philadelphia,

1938 〜 ）

ZAW
Zeitschrift fQr die alttes

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 Geissen, etc., 1881 〜 )

ZKG
Zeitschrift fur Kirchensges- 

chichte ( Gotha, etc.,

1877 - )

ZTK
Zeitschrift fur Theologie und 

Kirche C Tiibingen, 1891 〜 ）

書目版本以左上方小字表達 

如 ：2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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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敎會作品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

tory

Ep.
Polycarp, Epistles to the Phi

lippians

Eph.
Ignatius, Ephesians 

Strom.
Clement of Alexandria, Stro- 

mateis

Trail.
Ignatius, Trallians

3.聖經

舊約書卷

創 、出 、利 、民 、申 、書 、士 、得 、撒 上 、 

撒 下 、王 上 、王 下 、代 上 、代 下 、拉 、尼 、 

斯 、伯 、詩 、靓 、傳 、歌 、賽 、耶 、哀 、 

結 、但 、何 、琪 、摩 、俄 、拿 、彌 、鴻 、 

哈■、番 、該 、亞 、瑪

新約書卷

太 、可 、路 、約 、徒 、羅 、林 前 、林後：、 

加 、弗 、緋 、西 、帖 前 、帖 後 、提 前 、提 

後 、多 、門 、來 、雅 、彼 前 、彼 後 、約 査 、 

約K 、約 尝 、猶 、啟

ed. ( eds. ) edited b y ，由 ....編 ；editi-

o n ，版 本 ；editor ( s ) ，編者

esp. especially 特別參閱

E T  English translation 英文翻譯

et al. e t alii ( 拉丁 文 ）等人

f. ( ff. ) and the following〔verse ( s )

e tc .}與跟著的（節數 等）

ibid. ibidem (拉丁 文）同 上 （作 品 ）

fn. footnote 註腳

idem  idem  ( 拉丁 文）同作者

intro, introduction 導言

L X X  Septuagint七十士舊約希騰文譯本

M S  ( M S S  ) manuscript ( s ) 抄本 / 手稿

n.s. n e w  series 新輯

N T  N e w  Testament 新約

op. cit opere citato ( 拉 丁 义 ) 上引書

O T  Old Testament 舊約

p. ( pp. ) p age  ( s ) 頁

par. and parallel ( s ) 及_平行經文

repr. reprinted 重 印 ，再版

rev. revised ( 為 ） ....修訂

tr. translated，由....翻 譯 ；translation，

譯本

unpubl. unpublished 沒有出版 

V. ( VV- ) verse ( s ) 節 

vol. volume 冊 

vss. versions 譯本 

Vulg. Vulgate武加大譯本

5.出版社（書內常用之基督敎出 

版社簡寫）

4. 一般略語 人光 人光出版社

大光 大光傳播有限公司

C. circa ( 拉丁文）大約 中主 中國主日學協會

cf. confer ( 拉丁 文 ）比 較 ，參 ： 中神 中國神學研究院

ch. ( chs. ) chapter ( s ) 章 以辦 以琳書房

col. ( cols. ) c o l u m n  ( s ) 欄 天道 天道書樓

dissert, dissertation長 篇 論 文 （通常為學 文藝 基 督 敎 文 藝 出 版 社 （前基督敎輔儒

位 論文 ） 出 版 社 ）



永望永望 文化 事業 有 限 公 司

光 啟 光 敢 出 版 社

改 革 宗 基 督 敎 改 革 宗 翻 譯 社

更 新 更 新 傳 道 會 （中華基督翻譯中心）

使 者 基 督 使 者 協 會

東 南 亞 東 南 亞 神 學 院 協 會

種 好 種 好 出 版 社

宣 道 宣 道 出 版 社

海 天 海 天 書 樓

浸 宣 浸 宣 出 版 社

浸 信 會 浸 信 會 出 版 社

校 園 校 園 書 房 出 版 社

晨 星 晨 星 出 版 社

基 道 基 道 出 版 社

華 神 中 筆 福 音 神 學 院 出 版 社

雅 歌 雅 歌 出 版 社

福 音 書 房 台 灣 福 音 書 房

福 閱 學 生 福 音 團 契 出 版 社

道 聲 道 聲 出 版 社

學 園 中 國 學 園 傳 道 會 出 版 部

撒境糖携文 化事 業基 金會 出 版 部

證 主 福 音 證 主 協 會

f f i 駕表  — x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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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 la rd , Pe te r

A
A b e la r d ,  P e t e r 亞 伯 拉 德 （較準確應  

作 A b a i la r d  ; 1 0 7 9 ~ 1 1 4 2  ) 生於南特

( Nantes ) 附 近 。他很可能是十二世紀最傑 

出的思想家，但一生卻充滿不幸的遭遇。

亞 伯 拉 德 先 在 典 型 的 惟 名 論 者  

( Nominalist f羅瑟 林（Roscelin，約 1125年 

卒 ）門下受業，後來再投身徹底的實名論者 

( realist ) 、 香 波 的 威 廉 （William of 

C h a m p e a u x，約 1070~  1121 ) 門 下 。有人 

指責羅瑟林把普遍原則（universals )看得太 

鬆 散 ，是只有語言，沒有實體的；威廉則認 

為普遍原則是非常真實的，比個人還要真  

實 ，事實上沒有了人，普遍原則還會仍然存 

在 。亞伯拉德則採取中庸路線，嘗試把上述 

兩個極端拉在一起。他認為普遍原則是個理 

念 ，離開了個別的人或物就不能存在了  ；但 

這些理念卻非任意的。像 「狗 」這個普遍原 

則 ，它 是 真 實 的 ，比某隻特定的狗更先存  

在 。當神計畫要創造一隻狗，「狗 」這理念 

便 在 祂的 思 想 內，然後是存於毎隻個別的  

狗 ，到我們認識狗這種動物，「狗 」這理念 

也存於我們的思想內。這種解釋普遍為後人 

所 接 納 ，結束了此一爭論，直到俄坎的威廉 

( William of O c k h a m  )*的時代為止。

亞伯拉德不單不贊成他老師的意見，還 

刻意反對他們。他指出羅瑟林的三位一體論 

( Trinity f 是 錯 誤 的 ，因 為 它 與 三 神 論  

( Tritheism )"*沒有分別 ° 同樣地，他也反對

俄坎的實名論，且在巴黎開館授徒，與俄坎 

對 抗 ，把俄坎逼離了巴黎，重新思考他對普 

遍原則的立場。後來亞伯拉德也是這樣封待 

拉 昂 的 安 瑟 倫 ( Anselm of L a o n ，1117年 

卒 ），反對他的釋經法。亞伯拉德離開拉昂 

之 後 ，返回巴黎，這次他碰上了最悲慘的厄 

運 。他 住 在 聖 母 院 法 政 會 長 富 爾 貝 爾  

( Fulbert ) 的 家 中 ，並且敎他漂亮的桂女埃 

羅伊笠讀書。不 久 ，埃羅伊狂未婚生子，富 

爾貝爾在一場意外中採取報復行動，把亞伯 

拉德闇掉了。 .

亞伯拉德在 1122年寫了《是與否》 （Sic  

et Non  ) 。他在此書處理 158個不同的神學  

問 題 ，把看來互有抵觸的經文放在一起討 

論 ，並且研究敎父及其他經典的問題。他的 

目的倒不是要批判它們的權威，乃是指出， 

什麼時候不同的權威看來是互不相容的，我 

們就要運用理性來作到斷，好作選擇。這種 

方法當然不是他首創的；格 拉 典 （Gratian )* 

是個敎會律例（Canon L a w  f的 專 家 ，他就 

是 用 這 種 方 法 來 寫 《歧 異 敎 會 法 的 和 諧 》 

( C oncord  o f D iscordant C anons  ) ，並且 

獲致空前的成功。亞伯拉德的功勞，乃在引 

用此法於神學和敢示文件上。

我們可以在《是與否》的 背 後 ，看見亞伯 

拉 德 基 本 的 神 學 方 法 。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f與 安 瑟 倫 （Anselm f都是使  

用信心尋求了解的方法：「我 相 信 ，以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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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明 白 」 （參 信 心 與 理 性 ，Faith and 

Reason* ) 。亞伯拉德則把次序倒轉過來， 

引進了懷疑法。他認為尋找真理之道，是在 

乎 懷 疑 ：發 問 。在 《是與否》的 「前 言 」部 

分 ，亞伯拉德指出，r 懷疑之心叫人提出詢 

問 ，透 過 詢 問 ，我們才能獲致真理」。他不 

認 為 懷 疑 （Doubt f是 罪 （傳 統 的 看 法 ）， 

乃是一切知識的必然起點。這樣一來，神學 

就 不 僅 是 一 種 冥 想 的 結 果 ，像修道神學  

( Monastic Theology f 的 傳 統 ，而是一種  

科學了。

在解釋羅馬書三 1 9〜2 6時 ，亞伯拉德把 

這方法用在讀罪論（Atonement f上 。我們 

常說人是藉著基督的死而蒙救瞻，意 思 是 ： 

基督之死成了一種付給撒但的代價，把人救 

睛 出 來 。這個思想自安瑟倫以降，已漸漸為 

人 拒 絕 ，安瑟倫認為撒但從沒擁有過人類， 

事實上牠誘惑人，使他墮落 ，就更叫我們有 

合 法 的 權 柄 ，來 修 補 、糾正因 f t招致的問  

題 。基督之死不是祂為人獻給撒但的讀價； 

袖沒有權利或地位接受，« 價是獻給神的， 

不是給撒但的。

但亞伯拉德更進一步，他懷疑續價到底 

是不是需要的。神怎能要求一個無罪的人以 

死為續價呢？尤其是祂自己兒子的死？神又 

怎能藉這樣的死，來使世界與自己復和？亞 

伯拉德從別處建立十字架的意義。他認為這 

是神對人至高之愛的說明，從而喚醒人對祂 

的 愛 ，這就是救讀論中的「道德影響理論」 

了 。換句話說，十字架的價值，乃在乎它對 

人的影響。

十字架的確能喚起人對神的愛，但說十 

字架的果效僅限於道德上的影響力，明顯地 

不能解釋羅馬書三 1 9 ~ 2 6 。但亞伯拉德果然 

只是規限救牆於愛的榜樣上嗎？他在別的作 

品仍然使 用傳 統的觀念，說基督背負人的  

罪 ，為人受罰。有些人認為按他對羅馬書的 

解 釋 ，是不能太認真地按字義了解這些說  

話 ；另些人則以這些說話作根據，說亞伯拉 

德不是真的想把十字架看限於作榜樣的果

效 。我們要注意的是：他一方面否認付騰價 

給 撒 但 ，另一方面只是問，為什麼需要付騰 

價給神？也許他真實的用意，不在否定聖經 

的 敎 導 ，而是刺激人的思想，這正是《是與 

否》的神學方法。

亞伯拉德的創新思想，和傑出精密的頭 

腦 ，加上對那些年資比他長，質素比他差之 

人的輕視，終於使他與當權者衝突起來，一 

生與坎河際遇分不開。在缺席裁判下，他的 

《神聖的一體與三位一體》( O n  the Divine 

Unity a n d  Trinity) , 於 1121年之蘇瓦松會  

議 （Council of Soissons ) 被 判 為 異 端 ，書 

給焚燒了 ；這事件對他還沒有深遠的影響。 

後 來 他 和 克 勒 富 的 伯 爾 拿 （Bernard of 

Clairvaux f衝突起來 ;伯爾拿完全不能接受 

他惟理的方法，指控他弄出第五個福音。亞 

伯 拉 德 於 1 1 4 0年 為 桑 斯 會 議 （Council at 

Sens ) 定 罪 ，他 上 訴 敎 廷 ，卻為伯爾拿擊 

敗 ；後來他寫了《彼 得 . 亞伯拉德的錯誤》

( The Errors of Peter Abelard ) ’ 說服了 

敎 宗 。亞 伯 拉 德 被 贬 至 克 呂 尼 修 道 院  

( A b be y of Cluny ) 為 修 道 士 ’兩 年後  

( 1142) m 載 而 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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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o r t i o n 堕 胎 終 止 懷 孕 ，使活的胎兒

從母體離去。有時墮胎不是刻意的，譬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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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但現今所指之墮胎，多是指刻意的，透 

過人工方法來終止懷孕。引起近代神學及倫 

理 上 的 爭 辯 者 ，亦是集中在人工墮胎這方  

面 。

按傳統來說，敎會一直強烈反對用人工 

方法來終止懷孕。特 士 良 （Tertullian 可算 

是古代敎會反對墮胎最強烈的典型人物，他 

認為墮胎是「謀殺的方法」，因為胎兒「也 

是 人 」 （Apologia 9 ) 。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f的立場沒有那麼激烈’他認為 

胎兒在六十至 A 十 日 大 ，就開始具有靈魂， 

在胎兒有靈魂之前把他打掉，雖是犯 法，罪 

卻不至於死；然而若等到胎兒已超過八十天 

大才打掉，那就跟謀殺一個真人沒有分別。 

但這種雙重標準的理論，在今天是沒有人會 

信服的。

今天敎會反對墮胎的主要神學理由是很 

清 楚 的 ：從成孕那天開始，人就是按著神的 

形像來造（參創一 27 ) 。取掉生命和賜下生 

命 一 樣 ，都屬於神的範圍，人要有特別的論 

旨 ，才能終止一個人肉身的存在（譬如行刑 

的創子手）。聖經中只有在特別的環境准許 

下 ，才可殺人，通常都是因為受刑者侵犯公 

義 （特別指謀殺犯和在戰爭中；參創九6 ；王 

上二 5 ~ 6 ) ，而胎兒是完全無辜的，自然就 

不應取去他的生命；因 此 ，墮胎在道德上是 

錯 的 。

聖經可有支持這種結論呢？舊約不少地 

方都提到誕生前的生命（如 ：詩一三九 1 3〜 

17 ；耶一 5 ; 傳十一 5 ) ；而新約常用同一個 

希騰詞語 tjreprtos，來指胎兒和孩子（路一 

4 1 ，二 1 2 ) ;這些經文都是指誕生前後的生 

命 。

但堅決拒絕任何形式的墮胎，也有它的 

困 難 ；反對的理由共分三方面：首 先 ，羅馬 

天主敎雖然堅決反對墮胎，但他們仍然接  

納 ，在某種情形下墮胎是可行的，在倫理法 

之 r 雙重效應原則」下 ，有一種墮胎是為要 

遂 救 母 親 的 性 命 （像 割 除 母 體 內 的 癌 腫  

瘤 ），而不得不犧牲胎兒。

第 二 ，有些基督敎的神學家認為，胎兒 

只是具有成為人之潛能，而不是真正有潛能 

的 人 。我們當然要小心照顧及尊重胎兒毎一 

個成長期 ，但胎兒的生存權，與他的成長期 

是成正比例的。這個理論看似合理，但不易 

與聖經論及生命之延續性的經文相吻合，再 

者 ，真要實施起來，也不見得具有特別的指 

導 力 。

第 三 ，最極端的例子，是來自基督徒的 

情境倫理論者（Situation Ethics f ，他們認 

為只有愛是最高的，因此只有愛能決定是否 

應該進行墮胎。只有對女人的愛（就如為了 

她的生命或健康），或對胎兒的愛（他是否 

會成為崎型的或具缺陷的），才能決定是否 

應該終止懷孕。再 者 ，他們認為本於愛而作 

的 選 擇 ，一定會為最多的人謀求最大的幸 

福 ，因此是否讓胎兒生下來的問題，便得由 

有關之家庭、社 會 ，甚至是人口已過度擁携 

的世界來決定。

對那些接受聖經權柄的基督徒來說，情 

境倫理自然不能接受。聖經從沒有說過愛可 

以取代神的律法或原則，或說只靠數點人  

數 ，就可以定出是非的標準。

但從另一方面而言，情境倫理者強調的 

慈悲為懷，卻絕對符合聖經。對那些事事只 

求 原 則 ，講究律法主義的信徒來說，他們一 

定要重新尋找一個合乎人道和實際的方案， 

來解決要終止懷孕之婦女的問題（例如因蔡 

成 孕的 ;參雅二 1 4 ~ 1 7  ) 。

另 參 ：生 命 倫 理 學 （Bioethics ) ；倫理學  

( Ethic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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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o l u t i o n 告 解 參 罪 咎 與 赦 免 （Guilt 

a n d  Forgiveness ) °

A c c o m m o d a t io n  或 作 C o n d e s c e n s io n

俯 就 論 是指神對人啟示的一種基本方法； 

意思是凡神向人敢示的，都是俯就人能明白 

的 ，就像父親對小兒子，或敎師對年輕學生 

說話時的模樣。至高的俯就例子，自然就是 

道 成 肉 身 （Incarnation f ，神自己成為人， 

向 人 啟 示 ，使 人 能 認 識 祂 。再 者 ，聖經  

( Scripture f 說到神向人敢示，也是用人的 

方法一 透過人為作者，使用人的言語，向 

人特別的處境發言。在話語職事和聖禮中， 

神也是用適合人當時情況的方法，來與人交 

通—— 藉著人為祂的出口，也透過餅與杯來 

表明祂的同在。

我們若正確地領會神俯就人的本質，就 

知道祂向人傳遞的，不會是錯誤的，但肯於 

人能了解的限制，祂所傳的真理，與祂就是 

真 理 ，二者之間是有距離的。以西結最能明 

白他所看見的神的異象，是有限制的：「這 

( 彷 彿 ）就 是 耶 和 華 榮 耀 的 形 像 」 （結一 

2 8 ，和合本沒有譯出「彷 彿 」 ，appearance 

一 詞 ）。保羅更承認現今我們對神一切的知 

識 ，都是不完全的，r 彷彿對著鏡子觀看， 

模 糊 不 清 （小 字 作 「如同猜謎」）」 （林前 

十三9 〜 12 ) 。這不是說神傳給我們的，是不 

可 靠 的 ，或說璧經作者傳給我們的，都 「弄 

錯 了 」 ；乃是說聖經若要為人所明白，就一 

定要用人的言語作媒介，又要使用當時流行 

的思想形態作表達，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別 

的可能呢？神寧可選擇一種不完全的，卻是 

人能明白的方法來把祂的旨意顯明，也不要 

讓馳的旨意，一直停留在純淨不雜、遠在高 

天 ，卻 是 人 永 遠不 能 明 白的 環境 ，這就是  

r 俯就 」的意思了。

這個俯就的思想，在早期敎父時期是相 

當 普 及 的 （如 屈 梭 多 模 ，C h r y s o s t o m " ) ， 

後為加爾文（Calvin f及其他人所重視。

參考書自

F. L. Battles, ‘God was Accommodating Him

self to Human Capacity', Interpretation 31 (1977), 

pp. 19 〜38; J. B. Rogers (ed), Biblical Authority

(Waco, TX, 1977), pp. 19〜29.

A.N.S.L.

A d a m 亞 當 l . 從 希 伯 來 文 ' s ^sm而

來 ，舊 約 大 多 數 是 以 類 屬 詞 （generic 

term ) 來 用 ，指 「人 」或 「人 類 」 （如 ：詩 

七十三 5;*賽三十一 3 ) 。但創世記—— 五章 

則多是專有名詞（第一個人 r 亞 當 」），或 

是專有所指，而不一定泛指人類。第一個女 

人 夏 娃 ，即是從他身上的肋骨造出來（創二 

2 2 ，三 20 ) 0 男人和女人與其他受造之物不 

一 樣 ，是神以祂自己的「形 像 j ( 參神的形 

像 ， I m a g e  of G o d *  ) 或 「樣 式 」

( likeness ) 造成的〔創一 2 7 ，五 1 ~ 2  ；參人 

類 學 （A n t hropo logy )* ； 創 造 論  

( Creation )* ； 婦 解 神 學 （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 ；神的形像 *〕，因此都是好的， 

是沒有罪汚的，可惜後來都犯了罪，使神的 

咒 誰 臨 到 整 個 受 造 界 〔創 三 ；參 墮 落  

( Fall f ;罪 （Sin )•]。除了創世記外，亞當 

一詞只見於歴代志的家譜一次（代上一 1 ，可 

能在伯三十一3 3 、何六7也 是 ）；之 外 ，在新 

約就只有保羅發展它的意義。明顯地，創世 

記一 ~ 三章論到亞當的經文，是對整個舊約 

極具影響力的，它不僅指出：人的起源與合 

一 ，均是來自亞當與夏娃；人是獨特的，因 

為他是按神的形像受造；人要倚靠神才能存 

在 ，也要向神負責；它同時也指出罪和死的 

起 源 ，罪的性質不是出於自然，而是人劾意 

違背神律法的結果。

2.新約提到亞當共有五處（路三 38 ；羅 

五 14 ；林前十五 2 2 、45 ；提前二 1 3 ~ 1 4  ：猶 

1 4 ) ；另有好些地方是明顯地與亞當有關  

的 。在路三 3 8 ，亞 當 是 耶 穌 家 譜 之 起 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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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的兒子，亞當是神的兒子」 ；但馬太 

福音的耶穌家譜，則只追溯到亞伯拉罕（太 

一 1 ) ，路加把它延至亞當，很可能是想指出 

耶穌是末後的亞當（參 下 ）。再 者 ，馬太福 

音一章起頭是族譜，路加則置於中間，是在 

耶解受試探 (路四 1 ~ 1 3  ) 之 前 ，可能是一個 

比 較 ：亞當在伊甸園理想的環境下，仍然敗 

於撒但一個簡單的引誘，耶穌卻是在困苦的 

嘱 野 ，勝過撒但多重的引誘。提前二 1 3〜 14 

以亞當、夏娃的關係，作敎會聚會的原則： 

在 聚 會 中 ，女 人 不 許 敎 導 ，也不可轄制男 

人 ，不是因為女人在道德上軟弱，也不是因 

為她們有什麼地方不如男人，只因為這是創 

造的次序，而造成人類墮落的，正是這個次 

序的逆轉：先被造的是男人，不是女 人；而 

先受試探的卻是女人，不是男人。新約別的 

地方也說到，亞當是按神的形像造的（林前 

十一7 ~ 9 ; 雅三9 ) ，還有提及他的罪及墮落 

( 羅一 2 1 ~ 2 3 ，三23 ) 。徒十七 26 (保羅在 

亞略巴古的講道）說到人類在亞當裡的起源 

及合一性：「祂從一本（或作血 脈 ）造出萬 

族的人....」。

3.羅五 1 2〜 19及林前十五 2 1 ~ 2 2 、4 5 ~  

49是比較亞當與基督，同時也以基督為末後 

的亞 當（最明顯的是林前十五 4 5 、47 ) ，目 

的是為基督的工作，展示一個最廣閩的背  

景 。林前十五（復活大憲章）是以亞當來比 

較復活的基督：死既藉著亞當一人臨到，在 

他 裡 面 ，眾人就都死了 ；同 樣 的 ，復活已藉 

基督一人臨到，在祂裡面，眾 人 （信 徒 ）都 

要活過來（2 1 ~ 2 2  ) ，因為基督已經勝過死 

亡 。正如死亡是自亞當開始，基督的復活則 

是新生命的開始，因此基督的復活，不只是 

過去一件孤立的事件，而是對人類整個將來 

與 命 運 ，都有密切的關係：祂 是復活「初熟 

的果子」 ，一切信祂的，在末日都要復活得 

生 〔20 ; 參 一 般 復 活 ( Resurrection, G e n e 

ral )* ； 基 督 的 復 活 （Resurrection of 

Christ )*〕。

4 2 ~ 4 9 節 是 用 對 比 平 行 法 ，指 出 （所

「種 」的 ）朽壞的身體，與信徒復活的身體 

的 分 別 （4 2〜44a ) ，在 4 5 ~ 4 9 節更擴而充  

之 ，把基督與亞當包括在內。他們不單代表 

了這些不同的「身 體 」，也是了解這兩種不 

同存在的鐘匙，因為他們是兩種不同存在的 

源 頭 。亞 當 是 r 第一個人」（4 5 、47 ) ，在 

他 之 前 沒 有 人 存 在 ；基 督 是 「第 二 個 人 」

( 47 ) ，在亞當與基督之間沒有別人；基督 

是 「未 後 的 」 （4 5 ) ，在祂之後也沒有別  

人 。單按創造來說（不是因著墮落，留意 45 

下半引用之創二 7 ) ，亞 當 成 了 「有靈的活  

人 」 （psyctw ) ，故是代表自然人或「血氣 

的 身 體 」 （psychikos ’ 4 4 、 46 ) ’或是  

「出於地」的 （4 7〜 49 ) ，自墮落後就要接 

受 死 亡 ；而 基 督 ’那 r 末後的亞當」，卻藉 

著 復 活 （參 2 0 、2 1 b 、22b ) 成 了 （在安排  

上 ，而 不 是 在 本 體 上 ） r 叫 人 活 的 靈 」

( 45c ；在 此 ，p n e u m a 是指聖靈，參林後三 

6 ，「輩靈是叫人活」 ；新約聖經另外惟一比 

較屬靈與屬肉體的，是林前二  1 4〜 15 ) ;因 

此 ，基 督 就 是 代 表 「屬 靈 」的 （十 五 4 4 、 

4 6 ) 、「屬天的」 （4 7 ~ 4 9 ) ，也是末日的 

生 命了 。至終說來，我們有兩個創造：原先 

一 個 是 「可朽壞的」，與之相對的，末後一 

個 是 「不朽壞的」 （4 2 ) ，毎一個都有自己 

的 「亞當」為 首 。

復活的基督藉著聖靈的能力，成了新造 

的 元 首 （比較林後五 17 ) ；但這樣的對比， 

卻 絕 非 二 元 論 （Dua l i s m  )*。神藉著基督的  

復 活 ，實現了祂原先創造的美旨；首先的亞 

當失敗的，都為末後的亞當成就了。「自然 

界 」的 秩 序 ，在 「屬靈的」，也是復活的秩 

序裡完全恢復過來。神的形像因著亞當的罪 

給 扭曲了，在基督裡卻已經恢復。事 實 上 ， 

祂復活 了 ，成為神末日要顯出的形像（見林 

後四4 ；西一 15 ) 。今天信徒怎樣有「屬土的 

形 狀 」（亞 當 ），到身體復活之日，就要披 

上 「屬天的形狀」（林前十五 4 9 ) ，是高升 

之 基 督 的 形 像 （參緋三 20 ) 。神定下的旨  

意 ，正是要他們效法祂兒子的模樣，這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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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的 預 定 論 （Predestination"* ; 羅八 29 ) ，

而這旨意現在也可以在他們身上實現了（林 

後三18 ；弗四23 ~2 4  ) 。

把亞當和基督看作具代表性、決定性的 

人 物 ，也是羅五 1 2 ~ 1 9— 個重要的主題。亞 

當 「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 （1 4 ) ， 

因為他的罪，使整個世界都伏在罪、定罪與 

死亡的管轄下（17 ) ，與基督為一切信祂的 

人 所 帶 來 的 義 （參 公 義 ， Righteous- 

ness* ) 、稱 義 （Justification f 與 生 命 ，剛 

成 對 比 。歷代以來，學者均討論到怎樣「因 

一人的捧逆，眾人成為罪人」（19a ) 。我們 

若從 15〜19強調一人和一罪，以及此處和別 

處 （特別是羅四 1 ~ 8  ) 提到信徒稱義的對比 

平 行 法 ，它的意思似乎是說：所有人都是罪 

人 ，不單因為他們從亞當承襲了罪惡的天  

性 ；更基本地說，是因為亞當的罪性，已經 

歸咎於他們，或算作他們的罪了。

4.特別是從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 )* 

以 來 ，人便開始懷疑、否認亞當的歷史性； 

人若接受進化論為人起源的解釋（參 創 造 ， 

Creation* ) ，便 會 把 創 一  ~ 三 當 做 神 話  

( M y t h  ),來 讀 ，是表達人性狀況的一種比  

喻 。若是從表記學的角度來讀〔像 巴 特 （K. 

Barth f 和 亨 德 高 斯 . 伯 克 富 （H. Ber- 

khof f〕，創造的 r 前 」與 r 後 」，和歷史性 

的 墮 落 ，便轉移到 「上 面 」 （如看創造是好 

的 ，人是自由的），和 「下 面 」（人是罪惡 

的 ）的 問 題 了 。但我們若從經文本身來了  

解 ，創世記前三章的歷史性，與後面亞伯拉 

罕 、以 撒 、雜各等列組的傳記部分，實在看 

不出有什麼分別，無論從釋經或經文證據上 

看 ，都是如此。再 者 ，新約作者顯然都看亞 

當 是 歷 史 上 第 一 個 人 （參上 2.所列出的經  

文 ）。羅五和林前十五更把基督與亞當相聯  

起 來 ，同樣是當作歷史人物來看基督的救  

讀 ，和亞當的墮落。聖經是本於亞當的歴史 

性 ，來解釋萬物之被造、人 、基督的身分和 

工 作 、救恩等。

參考書目

K. Barth, CD IV. 1, pp. 504 〜13; H. Berkhof, 

Christian Faith (Grand Rapids, MI, 1979); J. Mur

ray,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1 (Grand Rapids, 

MI, 1959); H. Ridderbos, Paul (Grand Rapids, MI, 

1975)； J. P. Versteeg, Is Adam a Teaching Model, 

in the New Testament? (Nutley, NJ, 1978)； G. 

Vos, The Pauline Eschatology (1930； Grand 

Rapids, MI, 1979).

R.B.G.

A d ia p h o ra可 行 可 不 行 之 事 或 譯 「無

關善惡之事」、「無關信仰之事」。此觀念 

源於希腿文的「無關緊要的事」，即與信仰 

無 關 者 ；尤 為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信 義 宗  

( Lutheran f學者所董視。那時德國更正敎 

運動正受著天主敎勢力的咸脅，他們指出聖 

經對某些敎會禮儀（包括公開的和私下的） 

無明文敎導，又沒有明文禁止，它們被引進 

敎會的崇拜，據說全是為了信徒的好處、敎 

會 的秩序，以及敎會的禮儀和紀律而設。其 

中一 派以墨蘭頓 （M e l a n c h t h o n  f 為 首 ，他 

認為在受逼迫的日子，人在清潔良心下，又 

在敵人的堅持下變節，日後可以對之董施像 

堅 振 禮 （Confirmation f — 類 的 禮 儀 。另一 

派 以 弗 囑 秋 （Flacius > 1 5 2 0 - 7 5 ，敎會史 

家 ，純正信義宗領袖）為 首 ，堅持無論任何 

情 況 下 ，人都不可能以清潔的良心來叛敎。 

在 「協 同 信 條 」 （For m u l a  of C o n c o r d  )*， 

第十章的標題是「敎會慣例，稱 為 『中間物』 

或 『無足輕重的事項』 」，其中他就提出一 

個折衷的辦法。他 說 ，在逼迫的日子，我們 

是不能讓步的；但在其他時候，「屬神的羣 

體無論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都有權利、 

權柄和能力，來按實際情況增加或減少所需 

之 禮 儀 ，只要敎會不是草率從事，而是有秩 

序 地 、適當地做……為了良好的程序，合乎 

信仰的禮儀，和敎會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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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可不行之事」的 問 題 ，在十六世 

紀的英國敎會，和十七世紀信義宗的敬虔主 

義 ，亦曾引起爭論；此 外 ，對那些認為神的 

道是具最高權威的敎會來說，它也常成為爭 

論問題的核心。

參考書目

C. L. Manschreck, Melanchthon, The Quiet 

Reformer (New York and Nashville, 1958); B. J. 

Verkamp, The Indifferent Mean. Adiaphorism in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to 1554 (Athens, OH,

1977).

P.T.

A d o p t i o n i s m 嗣 子 論 就 是 收 養 的 兒

子 ，但嗣子論卻是基督論裡面，一個討論聖 

子與聖父之關係的理論，主要是說耶穌不過 

是一個普通的人，因著祂與神有很密切的關 

係 ，祂自己也有一些特別的美德，因此神就 

「收納 」祂為兒子。初期敎會的嗣子論通常 

都 說 ，這是在耶穌受洗時發生的；它認為耶 

穌有這種特別的際遇，皆因神在耶鮮身上有 

特別的工作，而不是因為耶穌在太初就與父 

神 同 在 ，而祂也不是三位一體（Trinity f 中 

的 第 二 位 ，即 我 們 稱 之 為 「道 」 （Logos )• 

或 「聖子」所代表的地位。

有關最早期嗣子論的文獻，現已不存， 

但從其他作品中，我們知道這個思想是狄奥 

多 士 （ Theodotus ) 發揚光大的 ° 他大約是  

主後190年出現於羅馬，原是一個皮革商人。 

他說耶穌受洗時，「聖靈 」或 「基 督 」就降 

臨在祂的身上，使一個雖有非常之美德，但 

仍是普通人的耶鮮，具有神奇的能力。與狄 

奥多土同代的基督敎學者大為震怒，他們 

說 ，狄 奥 多 土 既 稱 耶 穌 「只 是 人 」〔PS/70S 

anthrOpos，此 亦 為 「基 督 為 凡 人 論 」

( psilanthropism ) 一詞的來源〕，就表明他 

背棄了信仰。按 希 坡 律 陀 （Hippolytus )*的 

說 法 ，狄奥多士 r 決意否認基督的神性」。

亞 爾 特 門 （A r t e m o n，三世紀中葉的羅馬信 

徒 ，稱基督是在復活時才成為神）曾努力發 

揚他老師狄奥多土的敎訓，試著要建立嗣子 

論 的 歷 史 起 源 ，但 同 樣 遭 遇 當 時 護 敎 士  

( Apologists f猛 烈 的 反 對 ，他們指出早期  

每一個敎會的思想家，都 「承認基督是神、 

是人 」。

早期傳講嗣子論的人，最出名的是撒摩 

撒 他 的 保 羅 1 Paul of Samosata ) ，他堅決 

跟隨亞爾特門的思想，至終卻為安提阿會議 

( 主後 2 6 8年 ）定 為 異 端 。他的作品亦已散  

佚 ，但從其他人的作品，我們知道他說耶解 

r 按本性只是一個凡人（koinou ten physin 

anthrOpou ) ；到 了 下 一 世 紀 ，敎會史家該  

撒利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 of Caesarea )* 

指控他否定耶穌的神性，結 果 也 「否認他是 

神 、是 主 」。優西比烏說因著他這種否認， 

結果肿的兒子就不是從天而降，而 是 r 從下 

面 」而 來 ，亦即是只為凡人了。

當代基督論（Christology r 認為嗣子論 

最 大 的 問 題 ，乃在誤解神與耶穌同在的特  

性 、耶 穌 的 人 性 ，以及混靖了基督作為神  

子 ，和信徒因信耶穌而成為神的兒子的分  

別 ；總之它最主要的毛病，乃是否認耶穌原 

是出於神，以及耶穌具有的，又不能歸入人 

性來了解的特性，結果就以為耶穌只是人了。

嗣子論一詞也包括八世紀在西班牙敎會 

中 ，一種較不為人知的思想運動，它認為基 

督的人性只是有分於神的性情，而不是祂原 

本就具有神性。

另 參 ：神格惟一論（Monarchianism ) 。

參考書目

A. Grillmeier, Christ in Christian Tradition, 

vol. 1： From the Apostolic Age to Chalcedon AD

451 (London, "l975)；凯利著，《早期基督敎敎義》， 

康來昌譯 ’ 華神，1984 (J. N. D. Kelly, Early Chris

tian Docfrines 丄ondon’ ̂ 1977).

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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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s t h e t i c s 美 學 是研究藝術及美術經

驗之一般特性的學科。「藝 術 」也 者 ，包括 

戲 劇 、音 樂 、續 畫 、詩 歌 ，以及其他的學  

科 。自従十八世紀的包婚加通（A. B a u m -  

garten, 1 7 1 4 - 6 2  ) 開 始 ，美學就成了哲學的 

分 支 ，但 對 美 學 有 貢 獻 的 ，則來自多個學  

系 ，不單是藝術家和藝術批評家。

近代的美學研究，包括美學理論、藝術 

哲 學 ，以及藝衛批評原理（如G. Dickie ) 。 

對基督敎來說，最重要的美學研究包括：1. 

美學的責任；2.研究藝術之路；3.社會架構； 

以及4.祥學與哲學的關係。我們會在本文分 

別討論上述各項。

美學的責任

一 談 到 「美學的責任」，就等於向傳統的美 

學挑戰了。自康德（I. K a n t  f深具影響力的 

《判 斷 力 的 批 判 》（C n ' W g u e of Judgment,

1790 ) 發 表 後 ，人使看美的經驗是私有的， 

既不受自然需要的限制，也沒有道德責任的 

要 求 ；按一些極端的看法，「美的經驗 j 、 

「美 感 」或 是 「美的物體」，是只為一己的 

享受而有。第一個對這種看法提出挑戰的基 

督 徒 ，是 托 爾 斯 泰 （L. Tolstoy r ，他拒絕  

以美來作藝術惟一的標準，認為人不能以  

r 美的經驗」作反 宗 敎，或精英分子自我放 

縱的藉口。

近代有兩個基督徒哲學家亦對傳統的美 

學提出批判，但他們並不全然反對「美的經 

驗 」，亦 比 托 爾 斯 泰 更 小 心 界 定 「美 」與 

「藝 術 」的分 別 ，並且指出所有人都有美學 

的 責 任 。冗 特 史 多 夫 （N. Wolterstorff ) 從 

城市和敎堂建築來指出美的超越成就，西爾 

維 得 （C. Seerveld ) 則呼■顧 ，基督徒要在他 

們 的 家 庭 、住 所 及 社 交 生 活 上 ，領導一種  

「順服的美學生活」。他們二人雖然對什麼 

是美有不同的看法，但二者都承認，神的創 

造本來就是美的，人有責任使神的名字得著 

稱 讚 ，並且尋求在基督裡更新。

研究藝術之路

持守著傳統美之觀念的作者，大多數對近代 

高級藝術不以為然，這種趨向在陸梅克（H. 

R. R o o k m a a k e r ,  1 9 2 2~ 77 ) 及 薛 筆 ( F. A. 

Schaeffer f 的 作 品 十 分 明 顯 。畢 卡 索  

( Picasso, 1881 — 1974 ) 、貝 克 特 （S a m u e l  

B e c k e t t， 1906年 生 ，1969年諾貝爾文學獎  

得 主 ，以《等待果陀》聞 名 於 世 ）和伯格曼  

( I n g m a r  B e r g m a n ，1 918年 生 '瑞 典 電 影  

導 演 ）的 作 品 ，通 常 都 缺 乏 阿 查 那  

( T h o m a s  A q uinas f 為 美 所 訂 的 標 準 ，就 

如比例上的美感、正直與光明等，這等缺乏 

正說明了藝術上的偏差，和文化的衰敗。但 

另一些作者如郭士（ H a r v e y  C o x ， 1929年 

生 ，以 The Secular C,'fy聞 名 於 世 ），和懷 

爾 德 （A m o s  Wilder ) 在 《新 奥 爾 甫 斯 》 

( TTie N e w  O r p h e u s ) 中 ，則對某些近代  

藝術讚賞有加，認為它們的藝術感染力，對 

傳統基督敎提出的挑戰，以及唤醒人對社會 

需要的力量，都是功不可沒的。

到底是什麼令人動藝術有這樣分歧的看 

法 呢 ？就基督敎一方面來說，那是人對文化 

( Culture f有不同的神學觀所致。基督徒怎 

樣從事和看待藝術，部分因素取決於他自己 

與文化和社會的關係。分離主義者大多數認 

為 ，近 代 藝 術 對他 們的 信仰 ，是有害無益  

的 ；混合主義的基督徒則認為，他們可以用 

信仰来理構化近代藝術，進而在崇拜中使用 

它 們 ，或單純以藝術的角度來看它們；改革 

派基督徒則希望基督徒從事藝術的工作，進 

而在內部改革及提升藝術。

有關藝術本身的特性，以及藝術在人生 

的 地 位 ，我們應該怎樣靈定呢？其間牽渉兩 

種哲學的問題在內：有些人認定藝衛的主要 

目的，是用來表達感情，基督徒就更認為藝 

術應該用在崇拜上—— 這是托爾斯泰拒絕莎 

士比亞和狄更斯的原因。

我 們 可 以 根 據 奥 斯 本 （H. O s b o r n e， 

1929年 生 ，英國劇作家、演 員 ）的 建 議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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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對藝術的態度，分成三個模式來  

看 ：工具式理論（instrumental theories ) 認 

為藝術只是一種工具，用來達致改進、灌輸 

思 想 、敎育及表達感情的目的；指示式理論 

( referential theories ) 認為藝術是模仿、反 

映 ，或投射那些真實的、理 想 的 ，或想像式 

的 實 體 ；形 式 理 論 （formalist theories ) 則 

認 為 ，藝術工作純是一種獨立的創作，它內 

部的價值，取決於其形式與藝術屬性。

上述三種理論模式都各有偏差，不足以 

描述多元化的藝術工作，和它在人生的角 

色 。包容性廣的基督徒哲學，應該採取三派 

學說之所長，並加以修正、綜 合 。譬 如 說 ， 

我們應指出工具式理論對藝術本身所具的慣 

值不夠重視；指示式理論又忽視了藝術某些 

非知性的功用；而形式理論又病於把藝術工 

作孤立起來，以為它只是世俗文化的一種孤 

立工作。

社會架構

我們承認，好些創作都只是世俗文化一種孤 

立的工作，這個事實使某些基督徒否認有所 

謂 「宗 敎 」的 藝 術 ，而這觀念是源自十九世 

紀 的 浪 漫 主 義 （Romanticism )*。一種較為  

中肯的看法，應是就社會架構來分析藝術創 

作 ，瓦特史多夫曾就西方社會明顯的特性， 

來 形 容 「高級藝術 的 建 制 」，這些社會特  

性 ，正是促使高級藝術愈來愈孤立，與人現 

實生活分割出來，並且使它們自己愈來愈缺 

乏美感的原因。冗特史多夫呼顏基督徒深思 

熟慮地參與高級藝術的工作，使生命感能從 

高級藝術釋放出來。

瓦特史多夫的建議雖然有一定的貢獻， 

但他卻過度忽略了西方社會普及藝術的建  

制 ；現代社會缺乏美感，絕大部分的原因與 

流行音樂、電影和廣告有關。這等創作正是 

依附在阿多諾 （T. Adorno ) 所 謂 之 「文化 

工業」之內運作。在這制度內，商業成就變 

成了最重要的目標，連在博物館及演奏廳內 

所謂的高級藝術，都變成了國際文化工業的

不二之臣；基督徒要參與藝術的批評和創作 

工 作 ，若不克在經濟和社會建制提出實在的 

批 判 ，成就仍是極其有限。

神學與哲學

基督徒藝術家和藝衛批評家，很多時候都在 

神學尋求引導；但單單依靠神學，似乎仍是 

不 夠 。舉 例 說 ，塞 爾 ( Dorothy Sayers ) 

說 我 們 「沒有所謂基督敎的藝術哲學」 ，她 

自己便本於一種簡陋的創造神學，來建立起 

她自己的美學原理，而她那一套「神 學 」， 

其實就是本於戈林具特的《藝術原理》( R. 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Art' 五 

洲 ，1987 ) 之 「哲 學 」來建立的。

無可置疑，神學能幫助我們對藝術和美 

學經驗作出反省，但要神學對藝術和生命有 

更 大 的 反省 作用 ，哲學的貢獻是不容忽視  

的 ；到底美學還是哲學的一環呢！更正敎長 

時間以來，都缺乏一套詳備的美學，我們今 

天需要的美學，必須具備聖經、神 學 ，和基 

督敎傳統的因素，同時本身又必須是一套真 

正的哲學，不是另外一套神學。它必須具有 

信仰的反省，同時對人生有足夠的重視，這 

樣 一 來 ，基督徒哲學家在美學的工作，才能 

幫助我們更自由地服事神，服 事 人 ，這是藝 

術和美學的目的。

另 參 ：巴 爾 塔 薩 （Balthasar, Hans Urs 

v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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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 Christian Theology 非洲基督

敎 神 學 二十世紀基督敎敎會史中，非洲基 

督敎的迅速發展是極為突出的。我們甚至可 

以 說 ，在地理和文化上，基督敎重要的中心 

已經轉移，信仰的心臓地帶，已不再是昔日 

西歐古老的 基 督 敎世 界，和她在北美的擴 

展 ，而 是 「南 部 」的 大 洲 ，如拉丁美洲、部 

分 亞 洲 、太平洋盆地，及特別是熱帶非洲等 

地 。

基督敎在非洲迅速増長，已令我們重視 

一個 事 實 ：非洲基督徒應有自由就他們自己

的文化價值和人生經驗，來表達他們的信  

仰 。自本世紀5 0年代開始，非洲信徒開始按 

他們的角度來反省信仰，從而造出「尋索非 

洲 （基 督敎 ）神學」的現象。

在非洲基督徒羣體中，自發的神學反省 

早已存在，尤其是在所謂 r 非洲獨立敎會」

( 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es )*，但從  

學衛的角度和用文字表達出來的非洲神學， 

卻是由不同大學內的宗敎系産生。值得一提 

的 是 ，大多數的非洲神學家，同時也是按立 

的 牧 師 ，他們與敎會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們 

能在非洲神學反省上產生正面的成果，是可 

以預期的。

非洲神學的議程相當令人振奮。非洲基 

督敎的歷史根源，乃來自近代西方的宣敎工 

作 ，而西方敎會素來都不鼓勵非洲本土神學 

的 發 展 ，再 說 ，差不多所有非洲神學家，都 

是按西方模式來受訓，但他們卻致力研究非 

洲 的 「過 去 」，從而找出一直被忽略的神學 

含 義 。這種專注於非洲基督敎前期的宗敎傳 

統 研 究 ，占的比數極大，以致一個關心非洲 

基督敎發展的學者這樣說，非洲神學家這般 

集中發掘過去，「令那些非洲過去的歷史沒 

有反映出來的傳統敎義，都完全受到忽視或 

'輕 視 」 （Adrian Hastings ) ; 他們出版的  

專 書題目，也能說明他們努力的方向。我們 

現今的一個問題，乃是怎樣面對他們從非洲 

基督敎前期的宗敎傳統提出的課題。

西方宣敎士常以為基督敎未傳入非洲之 

前 ，他們的靈魂好像一塊未染顏色的白布一 

樣 （tabula r a s a，意思是說他們在屬靈的事 

情 上 ，是把然無知的），但非洲神學家的作 

品指出事實不是這樣，而 「表明非洲的宗敎 

經驗和傳統 不 是 虚 妄 的 ，我們應該善加利  

用 ，來 向 非 洲 的 人 民 傳 講 福 音 的 實 體 」

( Desmond Tutu ) ° 非洲的神學作品告訴 

我 們 ，在基督敎未傳入之前，他們的宗敎生 

活和價值，「與基督敎信仰有一定的關係， 

而不是全然分割」 （Hastings ) 。這樣按著 

信仰的角度來重估他們的宗敎傳統，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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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基督敎及神學的努力，也是他們對非 

洲基督敎身分的一種界定，而這個界定，與 

一般人類學家的界定很不一樣。同 樣地 ，我 

們也不能以「第三者的角度，像人研究巴比 

倫的宗敎那樣來看他們；他們研究的課題極 

其 重 要 ，那就是他們的過去、他們子民的現 

狀 」（A . F .  W a l l s ) 。

非洲神學家對這種歷史觀點的了解，也 

並 非 完 全 相 同 ，奈 及 利 亞 的 伊 達 胡 （E. 

Bolaji Idowu ) 一直 強 調 ，非洲基督敎前期  

的 神 觀 ，與基督敎的神觀大致相同，他把約 

魯 巴 （Y o r u b a，非洲西海岸的黑人種族）眾 

神 中 r 較次等的神紙」，全稱作至高無上之 

神的表現或反射，而這個至高的神，就是基 

督敎所說的耶和筆。按伊達胡的意見，非洲 

人 的 神 觀 ，是 一 種 「擴 散 的 一 神 論 」

( Olddumar§ , p. 204 ) ，因 此 至 終 說 來 ’ 

「非 洲 宗 敎 的 凝 聚 力 ，就 是 活 的 神 」

( African Traditional Religion, p. 104 ) ： 

對伊達胡來說，非 洲 的 r 舊 」宗 敎 ，正是非 

洲基督敎神學的素材，他只是把非洲傳統中 

的神觀帶出來，使它更顯突出而已。

墨比提曾在 1972〜80出任普世基督敎協 

會屬下之敎會合一研究中心的總幹事，他的 

著作一方面研究非洲基督敎前期的傳統，另 

一方面更致力研究現存的非洲敎會的自我意 

識 。墨比提這樣形容自己：「我本於一種極 

深的基督敎信仰來認識自己，我是這樣回應 

宇 宙 ，也是這樣使生命有意義」（P o e m s  of 

Nature a nd Faith 前 言 ，Nairobi, 1969 ) 。

對墨比提來說，非洲基督徒的要務，不 

單 是 「明白歷史的基督敎，本來就是一種非 

洲 的 宗 敎 」 （African Religions a n d  Phi

losophy, pp. 229f.) ，也要分別什麼是基督  

敎的現象（一種帶著西方文化體制，由西方 

宣敎士帶到非洲的宗敎），以及ft*麼是基督 

敎 信 仰 （一種非洲人能按他們的條件來明白 

的宗敎信仰）。換句話說，非洲神學家有責 

任本於非洲人的敎會經驗，來建構一套非洲 

神 學 ，他們不用焦慮什麼，也不需不斷的自

我 解 釋 。這種觀點使墨比提的作品思想馳  

轉 ，一方面是追尋他們的信仰基礎，另一方 

面也能表達他的自我意識，這些都是了不起 

的成就。

像伊達胡一樣，墨比提同樣重視非洲基 

督敎前 期的 宗敎 傳統 ，但他只看之為一種  

「福 音 預 工 」 ( praeparatio evangeli-

ca ) ，表明非洲人已預備好接受福音，這福 

音 「正是他們傳統的宗敎熱誠最後及完成的 

因 素 ，是使它微弱的火花能燃燒得更明亮的 

力 量 」 ；所 以 ，墨比提比伊達胡更能組合  

r 新 」與 r 舊 」的 因 素 ，他不像伊達胡那  

樣 ，只把他們對文化的敏感，看作是非洲人 

的宗敎意識，卻從非洲基督徒的觀點，來解 

釋 他 們 的 文 化 ；沒有一個重要的非洲神學  

家 ，比 墨 比 提 更 自 由 地 使 用 「基督敎的非  

洲 」，來插寫二十世紀的非洲。

絕大多數的非洲神學家，都採取伊達胡 

和墨比提的觀點：以一種同情的角度，來了 

解非洲基督敎前期的文化和宗敎生活；只有 

克 圖 （B y a n g  K a t o  ) 是一個例外，他是非洲 

和馬達加斯加福音派聯會的前任總幹事。他 

認為非洲基督敎前期與基督敎信仰是絕不一 

樣 的 ，他的觀點本來與「另一陣營」可以產 

生有益的對話，很 可 惜 ，他在 1975年便突然 

去 世 ，非洲神學家極少採取像克圖那樣極端 

的看法。

早期西方宣敎士本於種族中心的思想來 

描寫的非洲情況，完全給現代非洲神學家推 

翻了 ；今天非洲神學家提出的神學課題，已 

引 起 廣 泛 的 注 意 ， 像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f 、 救 恩 論 和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f 等 ，都屬於基督敎討論和  

反省的主流。我們可以這樣說，現今種種的 

發 展 ，若沒有早期非洲學者致力研究他們自 

己的身分，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另 參 ：黑人神學（Black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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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es, 

Theology o f 非 洲 獨 立 敎 會 的 神 學 二

十世紀基督敎在非洲的驚人發展，產生了一 

個 很 重 要 的 現 象 ，就 是 所 謂 「非洲獨立敎

會 」。1968年進行的調查發現，有六千個這 

樣的敎會，分佈在非洲三十四個國家內，人 

數達 到 一千 萬 之眾 ；這種増長之勢還在繼 

續 。它的重要性可從一個事實表明出來：非 

洲敎會成了基督敎內第四個勢力，與羅馬天 

主 敎 、東 正 敎 ，和更正敎平分秋色。在大多 

數情況下，非洲的獨立敎會皆是從西方宣敎 

士建立的敎會分離出來，他們正說明非洲人 

在宗敎上的天分，以及把宣敎士的信仰應用 

到非洲情況上的靈活性。

然 而 ，並不是在這名下的所有宗敎團  

體 ，都是真正的基督敎會，他們有些只是借 

用基督敎的符號，本質上卻是非基督敎的宗 

敎 運 動 ，另有些則傳講基督敎的異端。但不 

能否認的是，它們大部分都是基督敎的一分 

子 ，只不過是從非洲的角度來了解基督敎信 

仰而已。

6 0年代中期「非洲基督敎神學的尋索」 

起步之際，非洲神學家便開始為真正非洲化 

的敎會努力。開始的時候，成就極為有限， 

也說不上有什麼真正的非洲神學，但他們的 

生命力卻十分明顯，非洲神學的胚芽亦開始 

萌生起来。

非洲敎會一方面借用他們傳統宗敎的禮 

儀 和 符 號 ，另一方面亦極為重視聖經的敎  

導 ，立意延續聖經中的先知與使徒傳統；是 

這 個 緣 故 ，他們堅稱非洲敎會也具有先知  

( 參 預 言 神 學 ，Prophecy, Theology of *) 

和使 徒 （Apostle r 的恩賜。

他們激進的聖經主義，與一般的基要主 

義 （Fundamentalism j*不一樣。非洲獨立的 

敎會沒有一套既定的聖經黙示的「敎 義 」； 

用非洲方言譯成的聖經，本身就是活的神永 

活 的 道 ，是一種 '活* 的 能 力 '要彰顯在人清 

生生的經驗裡。因此醫治（Healing )*、先知 

的引導、驅邪避魔的能力，以至藉異夢來啓 

示等等經驗，都是摩西、以利亞和保羅的神 

之 彰 顯 ，我們今日若求告祂，祂仍會同樣施 

行在我們的身上。為此緣故，有人把非洲獨 

立敎會比作十六世紀歐洲的極端改敎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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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ormation, Radical )*，另些人則稱他們 

為當代非洲的重洗派（Anabaptists )*。

這些 獨 立 敎會 的 信 徒 重視 的 ，是能力 

( P o w e r  r 的 彰 顯 ，而不是理 性地組織敎  

義 ，有 時 一 些 精 妙 敎 義 如 「三 位 一 體 」

( Trinity )*，就不能在非洲神學上顯現出  

來 ；有時他們為要強調耶鮮的絕對主權，不 

免把父的地位遮蔽起來；另些時候他們為要 

突出靈的能力，聖子的位格又會被忽視。不 

過我們一定要反問自己，西方基督敎神學透 

過 位 格 （Hypostasis f 來 強 調 「三位之分  

別 」，是否就比非洲信徒強調「三 位 」之合 

一與可交替性，更符合聖經？

非洲獨立敎會強調的是靈修學（參靈修 

生 活 ，Spirituality,) ，多過是一套理性的神 

學 ，他們的屬靈生活雖然反映出整個非洲傳 

統的文化和宗敎生活，但因著他們在基督裡 

深刻的信仰，已經把非洲人的經驗提升到新 

的層次去了。

我們不要以為獨立敎會滿足於目前的神 

學水平 ，就以扎伊爾（Zaire ) 的欽班古敎會 

( K imbanguist C h u r c h ，為普世基督敎會  

協進會重要的一員）為 例 ，他們有自己的神 

學 系 ，而採用的課程，與宣敎士主辦的神學 

院也很相似；另些敎會則歡迎與宣敎士有關 

之敎會幫助他們訓練工人；在這改變的過  

程 ，這些敎會獨特的 r 非 洲 」屬 靈生 活 ，一 

定會幫助非洲基督敎神學（African Chris- 

tian Theology).的 發 展 ，以致能慢慢擺脫宗 

派主義的桂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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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e.

A g a p e 聖 愛 參 愛 （L o v e  

( Nygren, A n d e r s  ) °

; 虞 格 仁

A g n o s t i c i s m 不 可 知 論 這個詞語原為

赫胥黎（T. H. Huxley, 1825 ~  95 ) 所 創 ，主 

旨是說：證明神存在的論據，與反證神存在 

的論據分量等同，因此人對這問題最合理的 

立 場 ，乃是不下判斷，因為我們不能知道。 

不可知論者認為，人只能在充分證據之下才 

可 相 信 ，然 而詹媳斯（William James, 1842 

- 1 9 1 0  ) 的理論卻提出一個有力的挑戰，他 

說在真實的人生中，有些信仰的對象，就算 

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這種信仰也不能算是 

非理性的，只要我們相信的對象是「活生生 

的 ，內蕴能力，又催逼著人」。

事 實 上 ，不可知論的根源，要上溯到康 

德 （K a n t  f對人類知識的理解，他認為人的 

知 識 ，都受到時閩和空間條件的限制，神是 

超越時空的範畴外，因此是不可知的。這個 

論據其實是關於人能否用概念來描述神，多 

過是關於神是否存在的問題。近代人對知識 

限制的討論，已被實證論者的問題代替了， 

他們認為人若用言語來描述神，這些言語在 

知性上是無意義的，因為它們全是不能驗證 

的 〔參 邏 輯 實 證 論 （Logical Positivism )* ; 

宗敎語言 ( Religious L a n g u a g e  ),〕°

在神 學上，不可知論其實一直都存在， 

它有積極一面的意義，就是向人指出，神聖 

啓示有它的限制，而人在宗敎騰測上，也不 

應漫無止境，我們用來談論神的言語，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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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署一定的類比（A n a l o g y  f 因素在內。

P.H.

Albertus Magnus 亞 爾 伯 特 （約 1193 

- 1 2 8 0  ) 是中世紀一個學者、聖徒和主 

敎 ，約於 1 1 9 3〜1206年間生於巴伐利亞 (德 

國南部一地方，昔為獨立王國）。他在 1223 

年進入道明會（Do m i n i c a n s  )>作修士 ’曾在 

帕都亞 （Pa d u a  ) 和波隆那（Bolog n a  ) 大學 

肆 業 。1 2 2 8 ~ 4 0年 間 ，他在德國好幾間修道 

院敎學’並且本於倫巴都（L o m b a r d  f 的《語 

錄》（Sentences ) ，寫了一系列的註釋書 ° 

後來他在巴黎大學攻讀，得了博士學位，並 

於 1 2 4 5〜 8 年 成 為 該 校 的 校 長 ，阿査那  

( T h o m a s  A q ui n a s  f 就是在這時成為他的  

學 生 和 助 手 。 1 2 4 8年 ，他 被 派 去 科 隆  

( C o l o g n e  ) 為道明會建立一套新課程；後 

來成為雷根斯堡 ( R e g e n s b u r g  ) 主 敎 （1260 

~ 2  ) 。到他辭去所有行政載務後，餘生便在 

科隆專心從事寫作、敎 學 ，及與人辯論等工 

作 。

亞爾伯特是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 )* 

的重要領袖。所謂經院哲學，就廣義而言， 

是 中 世 紀 各 大 學 內 企 圖 調 和 信 心 與 理 性  

( Faith a n d  R e a s o n  f 的 運 動 ；走神秘主義  

路 線 的 ，有 克 勒 富 的 伯 爾 拿 （Bernard of 

Clairvaux f 和 波 拿 文 土 拉  

( Bona ventura )* ; 看 重 經 驗 的 ，有革若瑟  

特 斯 得 （Robert Grosseteste ’ 約 1175 ~  

1253 ) 和 培 根 （R o g e r  B a c o n ， 約 1214 ~

92 ) ；而比較理性的經院學者，就是亞爾伯 

特和阿査那了。後二者跟隨的路線，其實與 

當代的猶太和亞拉伯學者沒有多大分別，都 

是希望以理性來調和信仰和哲學的關係，特 

別是古代非基督徒的哲學，尤其是亞里斯多 

德 ( Aristotle )*的哲學。

亞爾伯特與亞里斯多德的科學作品極感 

興 趣 ；這些書還是第一次翻譯過來，在歐洲 

各大學研讀。亞爾伯特讀通這些作品後，把

它寫成二十 A 冊 ，後 來 誉 經 董 印 （1 8 9 0〜 

9 ) 。他把自然界的研究，變成西方基督敎學 

者研究的對象，其影響極深遠。當代學者研 

究的範圍無所不包，亞爾伯特也不例外，他 

也研究自然科學的種種問題，如地理 、心理 

學 、物 理 、植 物 學 、動物學和礦物學等。他 

在宗敎思想方面的作品，主要是B 釋倫巴都 

的思想，大小先知書的釋經和神學（S i y m m a  

theologiae ) 。他的作品與其他人一個最大  

的 分 別 ，是他並非遂節遂句來解釋經文，乃 

是整段解釋，然後加上自己的意見。在神學 

思 想 上 ，他的成就也許不及他的門生阿査  

那 ，把基督敎與亞里斯多德的思想整合起  

來 ，但 他卻 強調 啓示 ( Revelation f 與理性 

必須据手合作。他十分重視世俗學術科目， 

但堅稱這些知識終究不能與神的啓示相對  

抗 °

從一方面而言，亞爾伯特是個很獨特的 

人 物 ，活 在 r 經院哲學的黃金時期」，一生 

身負重任，仍能把握當代最先進的學問。他 

對同代學者比較缺乏耐性，因為他們專注研 

究的問題太填碎了；他自己一方面研讀科學 

作 品 ，另一方面又加上自己從自然界觀察到 

的 現 象 ，一直希望從萬象紛呈的宇宙人生， 

建立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體系。他的成就深為 

當代學者推崇。他在 1931年 封 聖 ，從此亦成 

了自然科學界的模範。

參考書自

S. M. Albert, Albert the Great (Oxford, 1948)； 

Thomas Maria Schwertner, St Albert the Great 

(Milwaukee, WI, 1932); James A. Weisheipl (ed.), 

Albertus Magnus and the Sciences: Com

memorative Essays (Toronto, 1979).

R . G . C

A lb ig e n s e s亞 爾 比 根 派 此為中世紀一

個 二 元 論 （Dualism  f 的 敎 派 ’宣揚摩尼敎  

( M a n i c h a e i s m  ：T的 思 想 ；他們沿著當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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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路線，在十一和十二世紀，把這敎派從 

中東傳到意大利北部，和法國南部，盛極一 

時 。亞 爾 比 根 派 有 時 又 稱 作 咖 他 利 派  

( Cathars ) ，而它的跟隨者則叫做亞爾比  

根 ，因 為 他 們 的 中 心 是 在 一 個 叫 阿 爾 比  

( Albi ) 的 城 市 。亞爾比根派認為有兩個  

神 ，一個是光明之神（靈 ），另一個是黑暗 

之 神 （物 ）。至高的生命是一種逃避物愁的 

生 命 ， 也 就 是 過 嚴 格 苦 修 主 義  

( Asceticism广的生活，包 括 不 吃 肉 ，禁絕 

性 生 活 ，和責備中世紀的敎會。他們也反對 

敎會對基督的正統敎義，因為對他們來說， 

基督是神的兒子，不可能成為人。

亞爾比根派的跟隨者，分 成 r 完全人」 

和 r 信 徒 」兩個級別；完全人是嚴格遵守敎 

義的 人 ，信徒則可以按著慣常的模式生活， 

直到臨離世前，他們若肯悔改，便能得到救 

恩 。開 始 的 時 候 ，天主敎敎廷想用和平手  

法 ，把他們引回敎會，如派特別傳敎士到法 

國甫部向他們傳敎。但在 1208年 ，敎廷特使 

在土魯斯（Toulouse ) 給謀殺了，令當時的 

敎宗依諾森三世（1 1 6 0 ~ 1 2 1 6  ) 大 為光火， 

便派一支十字¥ 去把他們劇滅，此運動亦因 

而瓦解。

參考書自

S. Runciman, The Medieval Manichee (Cam

bridge, 1947).

R.G.C.

Alexandrian S c h o o l亞 歷 山 太 學 派

在羅馬帝國的初期，亞歷山太原是一個學衛 

中 心 ，尤以哲學研究及宗敎和哲學之混合主 

義 （Syncretism f著 名 。早 於二世紀，諾斯 

底 （Gnosticism f著 名的領袖，如巴西理得  

( Basilides ) 、伽 坡 加 德 （Carpocrates ) 和 

華 倫 提 努 （Valentinus ) ，已在亞歷山太展  

開 活 動 ；使 徒 後 期 敎 父 （Apostolic 

F a t h e r s广早期作品中的《巴拿巴書信》（The

Epistle of Barnabas ) ，很可能就是寫於亞

歷山太城。

正統的亞歷山太學派的文學傳統，以亞 

歷山太的革利免（Cle m e n t  of Alexandria )* 

為 始 ，他原是潘代諾（P a n t a e n u s，約 190年 

卒 ）的學生。革利免在亞歷山太辦了一所私 

立 學 校 ，繼承了第一世紀猶太人哲學家亞歷 

山太的斐羅（Philo f 的路線，希望撮合聖經 

的啓示和希腿的哲學傳統。

但以整個亞歷山太學派來說，最出名的 

基督徒學者首推俄利根（Origen )*。開始的 

時 候 ，他 設 館 授 徒 ；後 來 德 米 特 里 主 敎  

( Bishop Demetrius ) 要求他為受洗的人預  

備一套敎義問答，開始了他的神學工作。稍 

後 ，他 把 基 本 課 程 交 給 赫 拉 克 拉 斯  

( Heraclas ) 負 責 ，自己則專門敎導高級課 

程 ，這可算是私立大學的前身了。因著德米 

特里的反對，逼使他移到該撒利亞。俄利根 

的 思 想 ，透 過 他 的 門 生 神 行 者 貴 格 利  

( G r e g o r y  T h a u m a t u r g u s  , 約213 ~  70 ) 的 

努 力 ，終 於 傳 到 四 世 紀 的 加 帕 多 家 敎 父  

( Cappa d o c i a n Fathers f 的手中 °

俄利根在學術上鎭研的問題，一直為亞 

歷山太的主敎跟隨，直到第三世紀，其中包 

括 赫 拉 克 拉 斯 和 亞 歷 山 太 的 狄 尼 修  

( Dionysius of A l e x a n d r i a，264/5 年 間  

卒 ）；後者又稱為大狄尼修，他就文學批評 

的 角 度 ，說明啓示錄不是出於使徒約翰之  

手 。狄尼修強調三位一體中的三位，是全然 

有 別 的 ，與形態論〔m o d a l i s m，或 譯 「形相 

主義」，指三位一體之三位，僅有形式上的 

區 別 ，並 非 三 個 位 格 ；見 神 格 惟 一 論  

(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相 對 抗 ，卻為羅馬主敎 

狄 尼 修 （Dionysius, Bishop of R o m e ,  259 

- 6 8  ) 反 對 ，力言三位是一體，不應強調其 

分 別 。大狄尼修對應否接納在逼迫期間跌倒 

的人進入敎會，立場比較中庸，但就堅持不 

應為異端再行洗禮（Re ba p t i sm  )* °

四世紀亞流（Arianism f 的 爭 辯 ，在最 

早期可說是俄利根兩個學派的爭辯。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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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us ) 原為亞歷山太的長老，對俄利根神 

觀 之 次 位 論 （subordinationism，指聖子與  

聖靈在本質與功用上，皆次於聖父）特感與 

趣 ，因此他傾向按字面意思解釋獨生子的  

「生 」字 。他的承繼者、亞歷山太的主敎亞 

他 那 修 （Athanasius )*，則力 加反 對，認為 

神聖的三位不應有等級之分，在永 f i中亦不 

能有先後次序之別。

四世紀亞歷山太城最出名的敎師，是盲 

者 获 地 模 （D i d y m u s  the B l i n d， 398 年 

卒 ），他是敎義問答學派最後一個偉大的學 

者 ，雖然四歳就漸漸失去視力，卻仍然極為 

博 學 。获 地 模 力 倡 尼 西 亞 信 經 （Nicene 

C r e e d  f 的 神 論 ，並且引伸到 聖 靈的 範圍  

去 。可惜因為他力圖為俄利根的思想辯護， 

遂於 5 5 3年與俄利根同被君士坦丁堡會議定  

罪 ，結果他所寫為數不少的敎義和釋經書  

籍 ，就因此被毁。俄利根的思想在亞歷山太 

城 ，一直是爭論的中心；在四 ~五世紀的時  

候 ，最 強 烈 反 對 他 的 ，要算提阿非羅主敎  

( Bishop Theophilus, 3 8 5 ~ 412 ) ; 他的繼 

承者是亞歷山太的區利羅（Cyril of A l e x a n 

dria T 主 敎 ，他堅持基督的神聖，因而捲入 

與淫斯多留（Nestorius )*的爭辯。區利羅認 

為聖經除了明文的意義外，還有一種隱蔵的 

意 思 ，在釋經書中稱之為frteon'a。

整個亞歷山太學派的思想重點，可分為 

下 列 四 點 ：1.敎會內敎師的地位，和學術自 

由 要 被 尊 重 ；2.信 心 與 理 性 （Faith and 

R e a s o n  r 的 關 係 ；3.聖 經 的 解 釋 （參釋經  

學 ’ Hermeneutics" ) ； 4 .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 °

1.在亞歷山太城，敎師雖不在敎廷制度  

之 內 ，卻是敎會中備受尊崇的人物，這個傳 

統在亞歷山太的敎會，比別的敎會持久。俄 

利根可說是這個傳統中最後一位偉大的敎  

師 ，他被巴勒斯坦的主敎團按立為長老。他 

與比他前期的革利免 ( C l e m e n t  ) ，均強調 

敎會屬靈的聖品制度，這種制度是本於對聖 

經的認識及屬靈的氣質。在亞歷山太城，主

敎通常都負責智育與行政的工作;赫拉克拉 

斯 、狄尼修 和彼 得（3 1 1年 卒 ) 在成為主敎  

前 ，可能都是敎義問答派的領袖，而博學苦 

修的获地模，則是個平信徒。

2.亞歷山太城的敎師最關心的，是使基 

督敎信仰與異敎學術能結合起來。革利免賞 

試把 firnos,'s(原意指知識；參諾斯底主義> ) 

納入正統敎義，使之成為一種既忠於敎會， 

又能揉合希騰的智慧、敎 育 ，和靈性生命的 

基督敎智慧觀。俄利根是個大有學問的人， 

比早期敎會的敎師為優，可惜很多人認為他 

的體 系，有許多因素不大能與聖經的敎導吻 

合 。在亞歷山太城的基督敎哲學，是在新柏 

拉 圖 主 義 （參柏拉圖主義，Platonism" ) 形 

成時期發展出來的，也混合了新柏拉圖主義 

不少思想在內。

3.要把壁經與希膜學術撮合起來，其中 

最關鍵的方法，是寓意釋經法，這是一種由 

斯 多 亞 派 （Stoicism ),，f H亞歷山太城的學  

者發展出來的方法。斐羅•是亞歷山太城的哲 

學 家 ，他就是用這方法，來解釋猶太人的聖 

經 。俄利根認為聖經一共有三層意思：歷史 

的 、道德的和寓意的（亦即是靈意的）。後 

來學者就是本於他不同的用詞，把聖經四個 

層面的解釋系統化：字面的意思、寓意的意 

思 、道德的意思，和靈意的意思。奴地模和 

區利羅則只分作兩種解釋：字意的和屬靈  

的 ；啓示聖經的聖靈，會引導解經家進入隱 

藏的屬靈意義。

4.俄利根的思想，使後來的學者更容易 

認識聖父、聖 子 、聖靈的神性地位，但他卻 

清楚地把三者劃分開來；亞他那修則強調這 

三位是同一位神。亞歷山太學派有一個共同 

的強調點，是基督的神性地位。「道成了肉 

身 」 （約一 14 ) 是他們的输節；為此緣故， 

亞歷山太的區利羅和他的後人，反對安提阿 

學 派 （Antiochene School )**將基督的神性和 

人性分開，認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相連 

於 同 一 位 格 （person ) 內 ，而二者都是在  

「道 」之下運作。亞歷山太學派認為馬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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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r y  f 是 theotokos ( 神 之 母 ），後來區

利羅就以此来反對淫斯多留。他們就是與安 

提阿學派為基督論爭辯的時候，仍然強調成 

為肉身之道的合一，因為他們明白那是維護 

尼西亞信經，和反對亞流的惟一可行之法。 

基督的合一，不單成了亞歷山太學派基督論 

的特 色，也是他們解釋福音書的方法。他們 

強調基督位格的合一固然功不可沒，卻因單 

一方面的強調，反為後来興起的基督一性說 

( Monophysitism f 預 備 道 路 ，他們宣稱自 

己的神 學 思 想 ，就是来自亞歷山太之區利  

羅 。

參考書目

請參辭典內論上述人物的專文所附的參考書目 

欄 ，並可參閱下列：C. Bigg, The Christian Plato

nists of Alexandria (Oxford, 1̂913); E. Molland, 

The Conception of the Gospel in the Alexandrian 

Theology (Oslo, 1938); R. V. Sellers, Two Ancient 

Christologies (London, 1940); R. B. Tollinton, Ale

xandrian Teaching on the Universe (London, 

1932); Robert Wilken, ‘Alexandria: A  School for 

Training in Virtue，，in Patrick Henry (ed.), Schools 

Of Thought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Philadelphia, 

1984).

E.F.

A lie n a t io n疏 離 感 這 是 一 種 身 為 「異

鄉客 」，「遠離家園」，與別人或自己分離 

的 一 種 感 覺 。在 新 約 中 ，apallotrioO ( Pi 

絕 、分 離 ）.這 動 詞 ，只見於弗二 1 2 ，四 18及 

西 一 2 1 ，而 且 都 是 用 在 被 動 語 態 上 （參 

Stott， p. 9 0 ；近 代 人 譯 作 「異 化 」，就有 

被動的意味在內）。保羅以此描寫人與神及 

與其他人分離隔絕的景況，這種根本的分離 

狀 況 ，只 有 基 督的 十字 架 才 能勝 過（參履 

罪 ，A t o n e m e n t *  ) °

我們可以用疏離來當作整本聖經的一個 

主 題 （參 復 和 論 ，Reconciliation, the D o c 

trine of* ) ；亞當被逐離開伊甸園，該隱流 

亡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為奴，及後來被虞到 

巴 比 倫 ，全是人類在不同景況下遭遇到疏  

離 。路十五耶 穌所 說的 浪子 比喻 ，就更是  

「疏 離 情 況 的 精 細 剖 析 」了 （ Jones, p. 

176 ) 。

在 英 語 世 界 ，「疏 離 」一詞最早見於  

1388年 ；自此之後幾百年，它都是指擁有權 

的 轉 移 ，或神經錯亂；但自 1940年 代 起 ，它 

便多用在社會和文化上的疏離。引致這情況 

的 ，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方向迷失  

感 ，加 上 像 韋 伯 （We ber )*、肺 克 果  

( Kierkegaard f和田 立 克 （Tillich )•等人之 

作 品 ，它成了二十世紀一個流行的詞語；最 

近 出 版 的 《馬 克 斯 的 經 濟 、哲 學 手 稿 》 

[Economic a nd Philosophical M a n u 

scripts of M a r x  ；參馬克斯主義與基督敎  

( 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 疏離或異  

化一詞便常常出現了。

黑 格 爾 （He g e l  r 和 費 爾 巴 哈  

( F euerb ach f 認 為 ，疏離是人發展自我意  

識必經之路；馬克斯則認為，那是人必須努 

力勝過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對馬克斯來說， 

人在國家宗敎上被隔絕起來，在勞動和經濟 

上尤為如此；「對馬克斯和祁克果來說，黑 

格 爾 認 為 『賓至如歸』的世 界，已然疏離起 

來 」 （LSwith, p. 173 ) ，而我們正是活在  

這樣的世界之內。今天疏離一詞在社會心理 

學 上 ，已成了一個要詞，但它的根源卻是在 

神 學 的 範 圍 內 ：人 因 著 罪 的 緣 故 ，已經與 

神 、世 界 、其他人，和他自己隔絕起來。

參考書目

EB (1974 ed.), vol. 1’ pp. 574 〜5; G. V. Jones’ 

The Art and Truth of the Parables (London 1964); 

K- Lowith, From Hegel to Nietzsche: the Revolu

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Thought (London, 

1965)； B. Oilman,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mbridge, 1976); J. R. 

W. Stott, The Message of Ephesians: God’s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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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Leicester, 1979); R. M. Vince, Alienated 

Man: The Theme of Alienation in the Writings of 

Karl Marx and S<Pren /O'ericegaarcK役有出版的神

學碩士論文，King’s College, London, 1980).

R.M.V.

A lle g o r y 寓 意 法 參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 °

Althaus, Paul 亞 特 侯 斯 （1888 ~  

1966 ) 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信義宗神學  

家 之 一 ，在德國爾朗根大學（University of 

Erlangen ) 執敎多年，絕大部分作品都是閨 

釋 路 德 （Luther f 的 思 想 ，為研究馬丁路德 

的 專 家 。他 受 業 於 賀 爾 （Holl f 和施坦格  

( Carl Stange, 1870~  1959 ) 門下 ° 亞特侯 

斯 與 同 代 的 艾 溫 納 （Werner Elert, 1885〜 

1954 ) 一 樣 ，不是只從歷史的角度来研究路 

德 ，乃是利用路德的思想，作神學的靈感， 

努力找出路德對現代人的意義。

亞特侯斯認為路德是一個全面的神學  

家 ，並不如立敕爾（Ritechl r 派 的 人 ，只看 

重 他 的 「因 信 稱 義 」，和 十 字 架 神 學  

( Cross, Theology of the )* ;但他並不讚賞 

路 德 對 罪 過 度 悲 觀 的 看 法 ，對他的聖餐  

( Eucharist f神學也有不少批評。亞特侯斯 

自己亦寫了一套敎義學：《基督敎的真理》 

( Die christliche Wahrhelt) ； 巴 特  

( Barth r 以基督論為中心來了解神的啓示  

( Revelation T ，而他則另關了一條神學路  

線 。他的其他作品包括末世論、倫 理 學 ，和 

廣受歡迎的羅馬書註釋。

參考書自

英譯署作：The Ethics of Martin Luther (Phi

ladelphia, 1972)，參前言；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1966).

H. Grass, in TRE 2, pp. 329 〜37; W. Lohff in L.

Reinisch (ed), Theologians of Our Time (Notre 

Dame, IN, 1964), pp. 48〜64.

J.B.We.

A m b ro s e 安 波 羅 修 （約 339 ~  97 )

生於羅馬一個基督徒的貴族家庭，成長後從 

事行政工作；三十歲就被委任為力居利亞一 

埃 米 利 亞 （Liguria-Aemilia ) 的總 督，自己 

卻居住在米蘭（Milan ) ，此城在374年因著 

主敎選舉問題而哄鬧起來，後來因著公眾的 

要 求 ，他便成了米蘭城的新主敎了。

上 任 後 ，安波羅修立志反對亞流主義  

( Arianism )* ° 他的希騰文造詣極深，因此 

能把東方最優秀的尼B 亞 神 學 ，寫成清晰的 

拉 丁 文 ，其 中 重 要 的 作 品 ，包括《論信仰》 

( O n  the Faith ) ，和 《論聖 靈 》 （O n  the 

Holy Spirit) 。在 政 治 上 ，他參與對抗亞流 

主 義 的 工 作 ，主動把亞流主義從以利哩古  

( Illyricum ) 驅 遂 出 去 ；但在 380年 代 ，他 

自己在米蘭城反被皇太后逼害，硬要他把一 

個敎會交給亞流的跟隨者打理；這 時 ，安波 

羅修的生命受到威脅，若非米蘭市民的公開 

支 持 ，恐怕也會遭遇不測了  ；他 力 言 「主敎 

沒有權利把神的敎會交出來」。

這種致力使敎會免受朝廷千渉的行為， 

安 波 羅 修 一 生 做 過 不 少 ；狄奥多西一世  

( Theodosius I ，東羅馬皇帝，346 ~  95 ) 曾 

發動帖撒羅尼伽城的大屠殺，安波羅修公然 

把他遂出敎會，並且勒令他為自己的罪公開 

悔 改 ，狄奥多西終於屈服在敎會懲誠之下。 

但在另外的情況，安波羅修對敎會權柄的堅 

持 就 稍 嫌 固 執 了 。有 一 次 ，歌 利 尼 甘  

( Callinicum ) 的主敎算動敎士，把當地一 

所猶太會堂焚毀，狄奥多西下令主敎重建會 

堂 ，而安波羅修則予以阻止，認為一個身為 

基督徒的君王，不應對不信的猶太人表示任 

何 善意 。安波羅修有這種態度，皆因他分不 

清什麼是個人責任，什麼是公職本分。但大 

體 上 說 來 ，安 波 羅 修 堅 持 的 敎 會 權 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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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歷史仍是功多於過的；他堅持政敎 

分 離 ，因為敎會有敎會的權柄，政府有政府 

的 權 柄，二者不應相混。在有些情況，他認 

為皇帝也應受敎會的敎導所約束。

安波羅修相當 S 視主敎實際的責任，其 

中尤以敎導聖經的職事，更是至重要的。他 

自己在傳道上就有極大的成就〔奥古斯丁  

( Augustine f坂依基督敎，就得益於他的敎 

導〕，他的作品對當時信徒的造就十分重要。 

安波羅修本人在神學思想的創建上，建樹不 

是十分顯著，雖然在原罪（Sin f敎 義 ，以及 

聖 餐 （Eucharist ),神 學 （第一個說到餅與酒 

的 變 質 ），他的功勞仍然值得一記；他最關 

心 的 ，是敎會實際的生活和運作。對聖餐的 

神 學 意 義 ，他說當祥職人員為餅與酒祝聖  

時 ，他是代表基督來把它們獻給父神，因祝 

聖本身便具有類似創造的含義，這是使餅與 

酒改變的力量。在西方敎會的釋經史上，他 

是 寓 意 釋 經 法 一 名 要 員 （參 釋 經 學 ，Her- 

meneutics* ) ；此 外 ，在基督敎的新柏拉圖  

主 義 和 苦 修 （Asceticism )"*神 學 上 ，他也留 

下深遠的影響。

安波羅修寫了很多書籍，其中一系列保 

羅書信的註釋書，伊 拉 斯 晦 ( E r a s m u s  ) 認 

為不是出於他的手筆，乃同代人物託他之名 

而寫成的。這套解經書與後世的影響極深， 

後人就是本於它們對羅馬書五 12的 解 釋 ，發 

展出原罪的敎義，說全人類皆因亞當的犯罪 

而捲入罪的深淵。

另 參 ：斯多亞主義（Stoicism ) °

參考書目

F. H- Dudden, The Life and Times of St 

Ambrose, 2 vols. (Oxford, 1935); H. von Cam- 

penhausen, The Fathers of the Latin Church (Lon

don, 1964).

G.A.K.

A m b r o s i a s t e r 安 波 羅 修 註 釋 參 安 波

羅 修 （A m b r o s e  ) 。

A m e s ,  W i l l i a m 艾 穆 斯 參 清 敎 神 學

( Puritan T h e o l o g y  ) °

A m y r a l d i s m 亞 目 拉 都 主 義 這 個 詞 來

自 亞 目 拉 都 （M o i s e  A m y r a u t , 1596 ~  

1664 ) 這名字的拉丁文詞式；亞目拉都很可 

能是法國邵瑪學院（A c a d e m y  of S a u m u r  ) 

最出色 、最有影響力的更正敎敎授。邵瑪學 

院是法國改革宗敎會議會在 1598年決定設立 

的 ，名揚四 方，吸引許多優秀的學者加入敎 

授 團 ，學生慕名而至的就很多了。可惜 1685 

年的南特論旨（Edict of Nantes ) 為法王路 

易 十 四 （Louis X I V  ) 取 消 ，因而關閉了這 

學 院 。

邵瑪學院有兩方面是很突出的，就是鼓 

勵先進的思想，和特別重視貴族和富人；在 

哲 學 的 層 次 ，他 們 強 烈 擁 護 拉 米 斯  

( R a m u s ) , 的 思 想 ， 有 別 於 色 當  

( S e d a n  ) 、日 內 瓦 （G e n e v a  ) ，和萊頓  

( Leiden ) 等較傳統的院校採用亞里斯多德 

( Aristotelian j*的邏輯。在神學思想上，他 

們以卡 美隆（J o h n  C a m e r o n ,  1 5 7 9 ~  1625 ) 

為 首 。卡 美 隆 只 在 邵 瑪 敎 了 三 年 書 而 已  

( 1 6 1 8 - 2 1  ) ，在授業其間，他深深地影響 

三 個 學 生 ：边 !帕（Louis Cappel, 1585 ~  

1658 ) 、柏 拉 斯 （Josufe de la P l a c e，拉丁 

文為Placaeus, 1 596~  1655 ) ，和上述的亞目 

拉 都 。

這三人的思想都引起過廣泛的討論，因 

而擴闘了法國改革宗（R e f o r m e d  f的正統神 

學 。a 帕認為希伯來文版本的聖經，原本是 

有母音的，這與巴塞爾的布斯多夫（J o h a n n  

Buxtorf of Basel ) 的觀點不同，後者認為希 

伯 來文 聖 經 的音 註，是後來由馬所拉學者  

[Masoretes ; 參 聖 經 批 判 學 （Biblical Cr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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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m f〕加上去的，為的是幫助人準確地讀出 

希伯來聖經。日後的研究擁護他的說法，原 

版本的聖經確是沒有加註母音，但仍能建構 

一套明確的真理標準。柏拉斯倡議間接歸算 

論 ( mediate imputation ) ’ 認 為 亞 當  

( A d a m  r 的後人不是因亞當犯的罪，罪就 

直接歸到他們頭上。他們只是因著亞當犯罪 

的 結 果 ，生下來的性情就是敗壞的；令神不 

悅 的 ，只是他們敗壞的性情而已。1645年的 

沙 靈 頓 國 家 議 會 （the National S y n o d  of 

C h a r e n t o n  ) 對這個思想有保留，但邵瑪學 

院的神學家則認為，這個會議並沒有定柏拉 

斯的思想為錯。

無可置 疑，亞目拉都是這學院最著名的 

神 學 家 ，他從 1633年開始在邵瑪執敎，直到 

1664年離世為止。在這期間，他致力於幾項 

敎義的解釋和爭辯，如神恩典的範圍、預定 

論 （Predestination )*，以及基督騰罪的範圍 

( At onem ent, Extent o f f 。亞目拉都的工  

作有一個很遠大的理想，就是想把正統改革 

宗思想的尖鋭性稍為軟化，以減輕它與羅馬 

天主敎的衝突，進而促使改革宗與信義宗能 

搞手合作 ° 在他的《論預定論》( Traitd de la 

Predestination, 1634 ) ，他說神本於對全人 

類 的 愛 ，差遣祂的兒子主耶穌基督來到世  

上 ，為所有人的罪而死，使人人都可以享受 

救 恩 。但因為人不能本於自己的力量來悔改 

和 相 信 ，神就只棟選一些人來接受祂的聖  

靈 ，這些人就是蒙棟選的。換句話說，在救 

恩的預備上，神的恩典是普世的，但在救恩 

的施行上，它卻是獨特的。亞 0 拉都認為這 

樣解釋救恩，既符合多特會議（Dort, S y n o d  

of f 的 規 定 ，同時亦與聖經的敎導和加爾文 

( Calvin f 的精神吻合，也能與十七世紀中  

葉正統改革宗思想的棟選論相和。

亞 目 拉 都 的 思 想 ，深受邵瑪同仁的支  

持 ，連當時在巴黎附近深具影響力的改革宗 

沙靈頓敎會也接納；可惜卻為幾個重要人物 

激 烈 反 對 ，包 括 了 色 當 的 慕 連 （Pierre d u  

M o u l i n  of Sedan, 1 5 6 8 ~  1658 ) 、荷蘭的利

域 （Andrfe Rivet, 1572 ~  1651 ) ，以及日內 

冗 的 史 賓 咸 （Friedrich Spanheim, 1600 ~  

4 9 ) 。結果亞目拉都的見解在全國亞倫邁議 

會 （the National S y n o d  of Alen^on, 1637 ) 

上被否決，但沒有被判為異端。由此便引發 

一場激辯，直到 1661年 ；其間有三段時間是 

特別厲害的，分別為 1 6 3 4〜7 、1 6 4 1 - 9 ，及 

1 6 5 5 - 6 1 。最後一段的爭辯是由戴立（Jean 

Daill6或Dallaeus , 1 5 9 4 - 1 6 7 0  )和底斯瑪列 

( S a m u e l  Desma rets 或 Maresius , 1599 ~  

1673 ) 發動的，亞自拉都並未參與其中。

後人對邵瑪神學的影響有不同的評估， 

其一是認為它減弱了改革宗神學的團結，使 

人更容易離棄正統改革宗思想；其二是認為 

它可能影響了路易十四，使他和臣子以為改 

革宗思想與天主敎之間，其實分別不是那麼 

大 ，因此錯誤地以為南特論旨不會在法國造 

成太大的擾亂。另一方面，邵瑪學院的三個 

神 學 家 合 作 ，寫 成 一 套 巨 著 《邵瑪神學》 

( Theses Theologicae Salmurienses ̂ 二 

冊 四 部 ，1664及 1665兩 版 ），這書有很長一 

段時間成了修讀神學的人所用的敎科書。

亞目拉都在邵瑪的一個學生及繼承者柏 

桑 （Claude Pajon, 1 6 2 5 ~ 85 ) ，再把他的  

思 想 推 前 一 步 ， 說 聖 靈 的 重 生  

( Regeneration f 工 作 ’只 是 光 照 人 的 心  

思 ，使人心意轉回，若沒有聖靈的工作，人 

是 不 能 自 己 改 變 什 麼 的 （參 功 德 ， 

Merit* ) ° 這 個 思 想 亦 為 朱 理 諾 ( Pierre 

Jurieu, 1637— 1713 ) 激烈反對，増加邵瑪神 

學 的 爭 辯 性 。在 1 6 7 5年 ，海 德 格 （J. H. 

H e idegger ) 、吞 靈 丁 （ F. Turretin, 1623 ~  

87 )和 善 那 （L. Gernler ) 寫了一份文件《瑞 

士合一信條》（Formula Consensus Helve

tica ) ，專門反對邵瑪神學。但邵瑪神學已 

經 傳 開 ，跟隨的人亦眾；結果到南特諭旨取 

消 後 ，法國更正敎的信徒便要四處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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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A n a b a p t is t  T h e o l o g y 重 洗 派 祥 學 重

洗派以及今天又稱作革命派、屬 靈 派 ，以及 

福音派的惟智主義者等團體，都屬於更正敎 

改敎運動（Reformation f較極端的組織。近 

代學者通常 把重洗派分為「革命性的重洗  

派 」，和 「福音派的重洗派」。革命性的重 

洗派與慈味考先知（Z w i c k a u  Prophets ) 如 

閱 次 爾 （T h o m a s  Miintz er，約 1490 〜 

1525 ) ，及後期較暴力的閱次爾門徒有關； 

而福音派的重洗派則源自格列伯 （Co n r a d  

G r e b e l，約 1498 ~  1526 ) 、赫 奇 （H a n s  

H u t ，1527 年 卒 ）、馬 伯 克 （Pilgram M a r -  

p e c k，1556年 卒 ）和 門 諾 （M e n n o  Simons, 

1 4 9 6 - 1 5 6 1  ) 等 人 。福音派的重洗派起源於 

瑞士的蘇黎世，然後擴展到德國南部、莫拉 

維亞和荷蘭等；不同地區的重洗派仍能維持 

它的一致性。

近代研究卻指出，不同地區之重洗派其 

實 是各有 淵源 的 ，它們未必與瑞士的有關  

係 ；同樣地，它們的神學也各有特色，不大 

容易籠統處理，但它們的基本神學論點仍是

清晰可辨。

大體上說，重洗派信徒並沒有像傳統的 

种學家那樣處理神學，他們雖然接受基督敎 

主要的信經（Creeds )*，但他們是按需要來 

做神 學 。他們的神學大多數都是解釋聖經敎 

義 ，然後應用到生活上面；就 這 樣 ，他們發 

展出自己一套特別的神學焦點，與傳統的更 

正敎思想不大一樣。

重洗派和改敎神學家最重要的神學分  

歧 ，乃在人的本性及救恩的問題。改敎神學 

家 大 多 數 看 罪 （Sin f 為 意 志 （Will f 受栖 

綁 ，重洗派則拒絕奥古斯丁（ Augustine )*對 

神權能的解釋，看罪是人某種功能的失喪， 

或只是一種嚴重的疾病。對他們來說，人的 

意志若不是自由的，就沒有真正的悔改或委 

身 可 言 ；結 果 ，重洗派的神學重點是意志的 

順 服 ，多於是罪的問題，救恩不僅是從咒 ffi 

中被救出來，更重要的是一舉一動都有新生 

的 樣 式 。 他 們 強 調 的 是 重 生  

( Regeneration )** ' 而 不  是 因 信  

( Rechtfertigung ) 稱 義 （Justification )* ; 

神 已 經 在 基 督 內 使 我 們 成 為 義  

( Gerechtmachung ) ，神也是本於這種義  

( Righteousness f 來接納我們。他們為了確 

保 基 督 的 無 罪 性 ，以建立一強烈的救恩神  

學 ，荷蘭及德國北部的董洗派就提出一種不 

大可能的理論，說基督的肉身是源自天上； 

後來他們放棄這個思想，改為接納傳統基督 

論 （Christology )*的解釋 °

另一個與主流更正敎不同的神學思想， 

是看敎會〔C h u r c h  f為一個可見之順服門徒 

的 羣 體 ，為要實行受苦的愛。在重洗派的圏 

子 中 ，有 不 同 的 敎 會 觀 ：看敎會為一羣信  

眾 ，是一種內在的屬靈實體，一個有目的的 

社 團 ，以 及 是 上 帝 的 國 度 （K i n g d o m  of 

G o d  f 。值它們的中心思想仍是只有一個： 

敎會是信徒的團契（Gemeinde ) ，與看敎 

會為國家之敎會（Volkskirche ) 的看法相對 

抗 。

董 洗 派 的 敎 會 觀 ，極 看 重 成 人 洗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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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p ti s m  )*，他們認為新約全沒有嬰兒洗  

禮的痕跡，因此力加拒絕。他們認為信徒必 

須先明白，敎會是自願組成的團契，是由那 

些經歷了悔改重生、本於他們的信仰告白而 

受洗之人所組成；這種洗禮才足以表明與世 

界分別出來，和委身於敎會的訓酶之下。

這 樣看 來，重洗派在敎會學上最重要的 

一 環 ， 就 是 個 人 的 悔 改 歸 正  

( Conversion .),、聖潔的生活、在基督的靈  

裡受苦 、愛 （L o v e  )-的實行、非抵 抗 、與世 

界 （W o r l d  f 分 別 出 來 、完全順服敎會、非 

暴 力 主 義 、順 服 大 使 命 、維 護 敎 會 紀 律  

( Discipline )*、柜絕基督徒參政及運用暴 

力 、強 調 良 知 （Conscience f 的 自 由 等 ；與 

改敎派不同的是，他們強調整個基督敎世界 

( Christendo m f 都 是 墮 落 的 ，強調要恢復  

到新約聖經中的敎會去。

重洗派雖然強調與世界分別出來，但他 

們卻極端重視宣敎使命，這是使重洗派能傳 

遍世界的一股主要力量。他們全不重視國界 

與種族的分隔，是第一個強調毎一信徒均有 

大使命之責的敎會，這一點使他們的敎會與 

更正敎及天主敎的地域原則分別出來。再 

者 ，他 們 以 「兩個國度的神學」來界定敎會 

與社會的關係，因 此 ，他們比其他改敎家更 

重視敎會與國家（State f 的衝突。重洗派特 

重人性的墮落，和可以蒙救騰的可能，但他 

們對改變世界體制就沒有多少信心了；雖然 

如 此 ，他們仍強調信徒必須順服政府的權  

柄 ，因為這是神所設立的，但國家不應強逼 

信徒違背十宇架的道路。因此重洗派在本質 

上是一個不抵抗的團體；與敎會持反對意見 

的 信 徒 ，不應以刀劍使之就範，乃要用基督 

受苦的愛來執行敎會紀律。換句話說，他們 

的 不 抵 抗 主 義 ，不僅是 一種 拒絕 從政 、從 

軍 ，及拒絕參加戰爭（W a r  ) ,的 策 略 ，它本 

身 就 是 一 種 個 人 的 、社 會 的 ，及經濟的立  

場 。

這 種 生 活 方 式 反 映 出 聖 靈 （H o l y  Spi

rit ? 的能力 。重洗派信徒常常能在生活上顯

出一種依靠聖靈來生活的特質。明顯地，對 

他們來說’信 心 （Faith f的生活與聖靈的敎 

義是不能分割的。再 者 ，聖靈亦使聖經成為 

神活® 的 道 ，是毎日生活必須順服和實行出 

來 的 ；他們十分重視從屬靈的角度來讀聖經 

( Scripture )*，因為聖經與信心羣體也是不 

能分離 的 ，信徒必須明白它的意思和要求， 

凡聖靈要向信徒傳遞的，都圍繞著已經啟示 

了 的 道 ；不 過 ，他們有時也無法避免以一種 

過度主觀和靈意化的角度來解釋聖經。

在解釋聖經上，他們與當時十六世紀的 

人沒有太大的分別，不過仍存在一些基本的 

差 異 ，特別是在舊約與新約的關係，聖經是 

惟一權威的程度，以及解釋聖經與順服基督 

應有什麼關係等問題上，都與以前的人有些 

不同的看法。對重洗派信徒來說，解釋聖經 

很大部分就等於是效法它，因此他們的釋經 

法 （Hermeneutics f 十分講究順服。

一個更新的生命，一個過著厳謹的門徒 

生活的信徒，勢必會遭受厲害的逼迫。對很 

多人來說，這種十架道路的受苦生活，和作 

門徒是分不開的，這個思想成了他們末世論 

( Eschatology f 的 重 要 支 柱 。 受 苦  

( Suffering f 成 了 信 徒 明 白 他 們 在 歷 史  

( History f 中之地位的鏡匙；國度的降臨與 

完 成 ，乃是藉著基督受苦。他們大都相信， 

現在已是末日的時候，在基督再臨之前，地 

上 會 有 大 災 難 。重 洗 派 神 學 相 信 千 禱 年  

( Millennium )* > 而且末世論還是許多董洗  

派 的 中 心 ，但至於什麼事件在什麼時候發  

生 ，以及他們對這些時代和事件的態度，就 

沒有一致的看法了。

另 參 ： 門 諾 會 神 學 （M e n n o n i t e  

T h e o l o g y  ) ; 極端改 敎運 動（Reformation, 

Radica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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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J. L.

A n a lo g y 類 比 法 類 比 辯 法 （a r g u m e n t  

b y  analogy ) 的意思是說，在一個範圍得出 

的原理，在另一個類似的範圍內也應可得著 

同一的原理。譬 如 說 ，我們若從手銀知道必 

有一設計師，它才可以如斯精細又準確地運 

作 ，那麼從同樣精細又準確地運作的宇宙， 

就知道它一定有一個設計者才能如此，那就 

是神了。在神學上一個有名的類比辯法，是 

蒲 脫 勒 （Butler )• 提 示 的 ，他說自然界的秩  

序與啟示的系統很相似，因此可以說二者都 

是出於同一位作者。

類 比 敛 述 （analogical predication ) 是 

語 言 理 論 的 一 種 （見 宗 敎 語 言 ，Religious 

L a n g u a g e *  ) ，專門討論與神有關的語句。 

它的意思是這樣的：人的語言是從他經驗到 

的有限、受造的事物而來，這樣的語言當然 

不能用來描述無限的創造者了；就是把這種 

自然的語言變得「非自然」 ，也不會有意  

義 。多馬主義（T h o m i s m  )•的理論是：把同 

一語言應用到這世界，和應用在神身上，二 

者有一種類比的關係，這種關係可分兩方面 

來 說 ：一種是歸屬翔比 法 （analogy of attri

bution ) ，譬 如 說 ，我們形容某種天氣為  

r 健康的」，因為它能使人健康；同樣地 ， 

我們也可以說神是「善 」的 ，因為祂是眾善 

之 源 。不過以這理論來說，我們同樣可以形

容 神 是 「紫 色 」的 ；因此這種類比法比較不 

董 要 。

另外一種叫做相稱類比法（analogy of 

proportionality ) ，指兩種不同的事物具有

相近的特性，它們之閩就有相稱類比法的可 

能 。譬 如 說 ，一隻狗的忠心與人的忠心，它 

既非完全等同，又不是完全的不同，它們的 

關係 就 是 相稱 類比 。同 樣 地 ，神完全的公  

義 、智 慧 等 ，與人間的公義和智慧等也相  

類 ，旣非完全的等同，也不是完全的不同。 

這樣一來，就算不完全清楚神的本性，也知 

道 怎 樣 用 「公 義 」、 r 智 慧 」等語於神身  

上 。

反對類比敛述法的理由如下：1.這樣一 

來 ，豈不叫一切有關神的推理都變作不可  

能 ？倘若神的智慧奥秘難明，與人的智慧不 

一 樣 ，我們怎知她的行事方法會不會就是普 

通語言所說的愚 *  ? 類比學家可能會反驳 

說 ，神與人在質上的不同，是一種只會更好 

的 不 同 ，不 是 更 壞 的 不 同 （並引林前一  

25 ) 。2.這 個 理 論 與 多 馬 式 的 自 然 神 學  

( Natural Theology f太 接 近 ，在歷史上確  

是 如 此 ，但在理論本身卻沒有必然的關係。

3.也 許 更 重 要 的 是 ：我們真是需要類比法  

嗎 ？聖經與基督敎較多談神在受造世界中的 

工 作 ，卻少談神內在的本性；再 者 ，就如一 

些類比學家所說的，既然神的本性是完全無 

瑕 疲 ，而人是不完全的，那麼我們根本用不 

著以類比法來描述神；神仍是比人的語言為 

大 ，而當使用語言時，我們必然是按語言的 

一般性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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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Philosophy 51 (1976), pp. 337 〜45 and 431 

〜46.

R.L.S.

Anamnesis 記

( Eucharist ) °

念 參  聖 餐

A n g e l s 天使  「天 使 」一 詞 ，其實只是 

解 作 「使 者 」或 r 信 差 」 （希 伯 來 語 ： 

mal'Sk ; 希 職 語 ：angelos ) ，沒有什麼瑶 

療光筆的含義在內。當 然 ，這個使者若是神 

的 使 者 ，就帶有神的榮耀及尊貴的特性（太 

二十四 31 ；路二 9 ; 來一 7等 ），但有時卻又 

不 然 （參來十三2 ) 。一般說來，「萬軍之耶 

和 華 」是暗指天使一類的存在（參詩一四 A  

2 ，把 「使 者 」與 「諸 軍 」並 列 ），而 「聖 

者 」（複 數 ）也可指這方面而言，特別是在 

舊約【編 按 ：「萬軍之耶和華」是譯自希伯来 

文的 Satoaof/J，重點是指神的能力，不是統 

領之萬軍】。

按聖經所說，天使是受造之物（詩一四 

八 2 、5 ; 西一 16 ) ；他們的地位是很特殊  

的 ，對受造界和歷史的秩序具有非常的權  

柄 ，包括看顧小孩（太十八 10 ) 、保護神的 

子 民 （詩三十四 7 ) 、參 與 國 際 事 務 （但十 

1 3 ，十 2 0 ~ 十 一 1 0 ) ，和有分於神的審判  

( 敢十五 ~ 十 六 ） °

在執行任務時，他們似乎有某種階級之 

特 性存 在 ；米伽勒是天使長，具有特別的權 

責 （但十 1 3 、2 1 ，十二 1 ; 猶9 ；啟十二7 ) ； 

再 者 ，新約借用七十士譯本的名詞，稱天使 

為 「有 能 的 」 ( dynameis ) 、 「掌 權 的 」

( exousiai) 、 「執 政 的 」 （archai) ，和 

「主治的」（archontes ) 。

士 來 馬 赫 （Schleiermacher )**及其他神  

學家對是否需要天使提出不少問題，而有許 

多答案曾被提出：第 一 ，從敬拜神之天使數 

目及彰顯的能力，足可表明神的榮耀和尊貴

(賽六3 ;敢五 11 ) ；這不是說神非藉天使就 

不能彰顧其榮美，乃是要叫人以敬拜神的受 

造物之身分，能在基督裡被提升到屬天的境 

界 ，也可參與這個屬天的讚美大會而已（弗 

一3 、20 ;來十二22 ；敢五6 ~ 1 4  ) 。

第二個回答是，天使執行神的命令，隨 

時把力量與支持加給有需要的人；他們本身 

是無罪的，也沒有人類本質上種種的限制， 

故能更自由地執行神的命令（太四 11 ；可一 

13 ；來一 14 ) 。

第三個回答令人有點困惑：因為在創造 

者與受造的人之間，存有一個非常巨大的差 

異 ，因此需要一個居間者來傳遞神的知識給 

人 。這個看法最明顯的困難是：天使本身也 

是受造物 ；再 者 ，傳統上一直認為，神若需 

要居間者來幫助祂，祂的超越性就會受到某 

個程度的影響。但話得說回來，聖經的確說 

過 天 使 在 敢 示 （Revelation f 的 過 程 ，擔任 

了居間者的角色（路一 3 0 ~ 3 3  ；加三 19 ：來 

二2 ) 。

猶大書6節 說 ，有些天使因背叛而墮落； 

新約其他書卷則說在我們這個世界，有 「邪 

靈 」掌管種種不法的事，影響人及社會的運 

作 （弗二2 '六 12 ；可能西二 14也是說這樣的 

事 ）；背叛天使的首領叫魔鬼（Devil ),或撒 

但 （希伯來語的意思是「控告者」），牠的 

工作總是以法律上的愿迫開始（亞三 1 ;猶 

9 ; 啟十二 1 0 ) ，後來就引到種種的暴虐及引 

誘了 (彼前五8 ) 。

近代反對天使的理論，最基本的理由自 

然 是 ，對任何神秘事物都懷有非理性的偏  

見 。此 外 ，反對的人認為在我們的世界，什 

麼事物都可以透過科學方法問果求因。有些 

神學家則回答說，有些天使的傳說自然可以 

用 這 種 方 法 來 審 核 ，但一 般之 神 的 照 管  

( Providence f , 豈 不 也 有 同 類 的 奥 秘 在  

內 ？天使很可能是在這方面擔當了某種工  

作 。

在第二世紀，有人嘗試把基督和聖靈都 

歸入天使一類來處理；但新約明明說基督遠



25 Anglicanism

遠超越天使，完全是不屬天使一類（參弗一 

21 〜22 ；西一 16 ；來一4 〜5 ) 。

參考書目

K  Barth, CD, III. 3; G. B. Caird, 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 (London, 1956)； W. Carr, Angels and 

Principalities (London, 1981).

R.K.

A n g lic a n ism 安 立 甘 主 義 此名是指英

格 蘭 、愛爾蘭和威爾斯在十六世紀因改敎運 

動 （Reformation )**而興起的一種基督敎的模 

式 ，後來透過儒民和宣敎士的努力，傳到英 

國海外的屬地；它最重要的人物是自 1532年 

起擔任坎特布里（Canterbury ) 大主敎的克 

藍 麥 （T h o m a s  Cranmer, 1489 ~  1556 ) ° 克 

藍麥深受歐洲大陸改敎家的影響〔包括信義宗 

( Lutheran f 和 改 革 宗 （R e f o r m e d  )*],然 

而他的研究與獨立思考，卻為英國的改敎運 

動帶來獨特的色彩（參英國改敎家，Refor- 

mers, English ) °

像路德一樣，克藍麥亦 （透過聖經的亮 

光 ）小心分辨什麼是需要改變的，不認為凡 

事都要從新開始。他確保英文聖經〔為丁道爾 

( William T y n d a l e，約 1494 ~  1536 ) 和科 

威 對 勒 （Miles Coverdale ' 1488 ~  1568 ) 

的工作成果〕的權 威，並且寫成了英文的《公 

禱書》（Book of C o m m o n  Prayer' 是用當 

代方言寫成，比拉丁文本的 S a r u m敎會儀式 

優 勝 ）。跟 著 ，他又草擬「安立甘信條」〔參 

信 條 （Confessions of Faith )* ;即三十九條 

( Thirty—Nine Articles )*，自 1571 年起即訂 

正成現有的形式〕，主張英國敎會脫離羅馬敎 

廷的敎宗權制（P a p a c y  )*，和K 抑修道院的 

權 力 （這 件 事 是 由 亨 利 八 世 和 其 大 臣 主  

動 ）。但他讓英國敎會保留原有的身分和角 

色 ，意思是會籍、崇拜方式，以及許多敎會 

生活的模式不變，包 括 崇 拜 （Wo r s h i p  )•上 

採用的儀式、敎區的組織、主敎制、嬰孩洗

禮 ，並 且 建 立 敎 會 與 國 家 （State )•的聯繁 

等 。由此看來，把安立甘主義說成是「改革 

的天主敎」並非不適當。雖然在神學上是改 

革 的 ，但在許多的儀式上，安立甘主義仍然 

是 「大 公 」 （Catholic r 的 ，也 就 是 傳 統  

的 。然 而 ，這些做法並沒有使安立甘主義在 

基督敎世界內獨樹一織，如安立甘大公學派 

( 參安立甘大公主義神學，Anglo-Catholic 

T heo l o g y *  ) 所 力 持 ，和梵講岡第二次會議  

( Vatican Council )*所 承 認 的 （Decree on 

E c u m e n i s m  13 ) > 因為信義宗也有相似的  

特 性 。

三十九條是安立甘（即璧 公 會 ）主義最 

重 要 的 信 條 ，它 主 要 是 根 據 奥 斯 堡 信 條  

( A u g s b u r g  Confession ) 而 成 ；但有關重  

禮 （Sacra m e n t  f 的 條 文 傾 向 瑞 士 （改革  

宗 ）多於信義宗，而最後八條關於敎會秩序 

( 參 敎 會 管 理 ，Ch u r c h  G o v e r n m e n t *  ) 和 

政敎關係的一部分，卻是屬於英國本土的。 

歷 史 上 ，英國聖公會的神職人員必須接受三 

十 九 條 才 能 被 按 立 （許多地區至今仍是如  

此 ），但三十九條對安立甘主義的神學，並 

沒有像歐洲大陸的信條,那 樣 ，留下太大的影 

響 。

克 藍 麥 的 《公 禱 書 》也 有 三 個 信 經  

( Creeds ),，整體神學思想與三十九條相  

近 ，只不過是以靈修方式來表達。它對英國 

敎會的影響，遠比任何其他歐洲的敎會儀式 

為 深 ，尤其是 1662年的修訂本，直到近代仍 

是聖公會最重要的合一力量。

自十六世紀起，安立甘主義內興起了不 

同的神學學派—— 清敎徒派（Puritan )*、羅 

德 派 ( Laudian ) 、 寬 容 主 義 派  

( Latitudinarian )*、 福 音 派 

( Evangelical f 、 單 張 運 動 派  

( Tractarian，1 8 3 3年 牛 津 發 起 的 宣 敎 運  

動 ，以其利用單張而得名，見安立甘大公主 

義神學‘）及自由派（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 

守 主 義 ，Liberalis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h eology* ) ，各 對 傳 統 之 安 立 甘 復 原 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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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stantism f 有不同程度的忠誠。後三 

派至今仍是主要的勢力，強調的地方分別是 

聖 經 （Scripture f 、傳 統 及 理 性 （參胡克  

爾 ，H o o k e /  ) ，但仍以聖經為至高無上的  

權 威 ，他們各對安立甘改敎運動產生正面的 

影響力。

聖公會的主敎制原本是一種內部的制  

度 ，它原意不是要否定更正敎的其他制度， 

譬如 說，長老會（Presbyterian f的神職人員 

若要轉入聖公會，他們不必另受聖公會的按 

立才可執行聖載；但在 1662年 ，長老宗和公 

理 宗 （Congregationalists )*先後 撤銷主敎  

制 ，聖公會為要回應他們，便把先前寬容的 

措施取消了。自此以後，人便覺得要公會對 

非主敎制的其他宗派是不接納的了；事實上 

只有單張運動派是如此排外，其他的都不  

是 。

今天的聖公會敎會是一個普世的敎會團 

體 ，各地分區自治（分佈於英國、澳 洲 、非 

洲 及 北 美 ），同時又尊崇坎特布里的總主  

敎 ，但總主敎對其他地區之聖公會卻沒有法 

律上的約東力。在政敎關係上，只有英國國 

敎與政府仍然有正式的綠屬關係，因此坎特 

布里總主敎仍是臣服於英國國敎之下，她的 

最高首領就是坐在英國皇座那一位；在殖民 

地 時 代 ，海外的聖公會大主敎和主敎，同樣 

要承認英皇的至高權柄。今天英皇卻要透過 

國家的首相來行使她的權柄。

每 十 年 一 次 的 蘭 伯 特 主 敎 會 議  

( L a m b e t h  Conference of bishops ) ，是各 

地聖公會神載人員表示他們歷史的淵源，和 

對坎特布里總主敎敬仰的時刻。除此之外， 

我們實在不容易指出有哪些因素把所有聖公 

會的敎會聯繁在一起。1888年 ，蘭伯特主敎 

會議提出四項題議，作為普世聖公會敎會共 

守 的 ，稱 作 「蘭伯特四點宣言」 （L a m b e t h  

Quadrilateral ) ，即 ：1.聖經的至高權柄及  

充 足 性 ；2.許 多 地 方 都 以 使 徒 信 經  

( Apostles’ Creed  ：T為受洗的信經（今天已 

不 然 ），尼西亞信經為解釋信仰的標準；3.

聖餐及洗禮為最基本的聖禮；4.歷史的主敎 

制 。

單是這四項宣言，就顯出許多重要因素 

被柜諸門外是很可笑的了，特別是三十九條 

( 在美國經過輕微的修改）、亞他那修信經 

( 美國聖公會完全放棄了），以及 1662年的 

《公禱書》（有些國家修訂過）；有些地方採 

用的敎儀完全與公禱書無關，各地採用的也  

都不盡相同，這就使得本來在敎會儀式的聯 

繁也失去了。再 者 ，好些地方不同的做法亦 

令內部的聯繁日益減弱，諸如婦女（見婦解 

神 學 ，Feminist T heol o g y*  ) 、按 立 問 題  

( 見 事 奉 ，Ministry* ) ° 有些地匿按立婦女 

當 牧 師 ，甚至是主敎，但有些地區則嚴加拒 

絕 ，這就更引起聖公會內部在承認牧職的問 

題 上 ，有厳重的分歧。三十九倏的地位在各 

地也有不同，有些地區故意將它放在較低的 

位 置 ，有些索性完全放棄；這種現象使他們 

與坎特布里的關係也漸次模糊。今天若仍要 

維持某種程度的合一，以致聖公會的精神能 

繼續下去，似乎只能強調大多數聖公會共守 

的原則，而不是所有聖公會的共守原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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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o-Catholic Theology 安立甘大公

主 義 神 學 這是英國聖公會內的神學思潮， 

在英國之外，響應的不多。它源自英國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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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思想：1.牛津運動 ( 1833-45 ) ； 2.認定 

英國敎會並不是國家的一部門，而是個神聖 

的組 織，屬於基督惟一、聖 潔 、大公和使徒 

的 （敎會之四記號）敎會一部分，有人亦說 

是真正的分枝。英國聖公會主要是透過一連 

九十篇《時論單張》（Tracts for the Times, 

1833 ~ 41 ) ，而 把 這 重 新 發 現 的 敎 會  

( Church r 論公布出來。這一系列文章的主 

要作者 ，包括紐曼（J. H. Newman )*、淳西 

( E. B. Pusey, 1800~ 82 ) 和 歧 布 勒 （John 

Keble, 1792-1886 ) 。這三個牛津學者努力 

提醒聖公會敎士，他們是具有豐富神學傳統 

的 ，途徑就是把敎父作品編譯成《敎父集》 

( Library of the Fathers) ，由奥古斯丁  

( Augustine )* 的《纖悔錄》（Confessions， 

應 楓 譯 ，光 啟 ）開 始 。這個寵大的尋根工  

作 ，使一些學者（如 紐 曼 ）改信天主敎，但 

大多數人只想更新英國敎會，或視之為清敎 

徒 （Puritans ),與天主敎之間的橋楼。

在他們的努力之下，英國信徒對宗敎嚴 

肅 起 來 ，他們有的恢復向敎士認罪，實行禁 

食 ，並且提倡發布生活守則要信眾遵守。這 

時 ，新的神學院建立起來，亦有人復興修道 

院的生活，建立以基督信仰為核心的團體， 

像羅達（C. F. Lowder, 1820 — 80 )等牧師更 

獻身於照顧 貧民 的工 作 ，常 常 （有時是每  

天 ）守 聖 餐 ，相信基督在聖餐中是真實地臨 

格 會 友 之 中 〔參 變 質 說  

( Transubstantiation )* ；為 簿 西 所 強 調  

者〕；並且在崇拜中使用蟾踢、焚 香 ，和穿聖 

衣 等 。

近代幡昔派接納單張派 ( Tractarians ) 

強調聖潔對個人及羣體的意義（參 成 聖 ， 

Sanctification* ) ，高舉聖經（Scripture f  的 

地 位 ，及 信 經 （Creeds f 的 信 仰 ；但動他們 

其他的信仰解釋就有保留，如敎會傳統的價 

值 、主敎的地位、受按敎士的權柄、聖禮的 

性質及功效，以及崇拜中禮儀的地位（參 P . 

Toon, Evangelical Theology 1833〜 1856’ 

London , 1979 ) 。結果引起敎會內部的分

裂 ，使得兩個團體愈趨極化，他們各在崇拜 

中採取全然對立的表達方式，使主敎及國會 

不得不干預，免得分化情況更為惡化。

雖然保守人士在崇拜中恢復採用改敎前 

期 的形式（如穿聖衣，這在十九世紀的英國 

敎會曾引起極大爭議），安立甘大公敎會強 

調崇拜與聖餐的地位，卻有很正面的影響， 

特 別 是 在 r 敎區聖餐運動 」 （Parish C o m 

m u n i o n  m o v e m e n t  ；參 A. G. Hebert, Litur

gy  a nd Society, L o n d o n ,  1935； idem  ed., 

The Parish Communion, L o n don, 1937 ) ° 

對 早 期 敎 會 聖 餐 歷 史 的 研 究 （參 Gregory 

Dix, The S h a p e  of the Liturgy, London, 

1945 ) ，亦改革了現代守聖餐的方法，成為 

英國敎會另一種崇拜形式（zA/fernaWve Ser

vice Book, A  SB, 1980 ) ’並且承認禮拜儀  

式所暗示的敎義，與信經或信條明言的敎義 

有 同 樣 的 價 值 （參 Doctrine Commission 

Report, Believing in the Church, London, 

1981 ) 。

在牛津運動之後出版的《世界之光》U u x  

M undi ’ 1889，為 哥 爾 （Gore )"所 編 ’展示 

天主敎信仰對十九世紀英國敎會之學術及道 

德的影響〕，和《大公敎會論文集》( Essays 

Catholic and Critical, 1926 ) ’標示安立甘 

大公主義神學一個新里程，就是接受現代聖 

經及歷史批判學；後一書的作者均是當代具 

代表性的學者，包括霍 士金 斯 （E. C. Hos- 

kyns, 1884 ~  1937 ) 與 戴 維 （F. N. Davey ) 

〔他 們 合 著 了  The Riddle of The N e w  

Testament ( London, 1931 ) ; 前者亦翻譯 

了 巴 特 （Barth r 的 R o m a n s〕；柯 克 （K. E. 

Kirk, 1 8 8 6 - 1 9 5 4，牛津的主敎）〔他把羅馬 

天主敎的道德神學（Moral Theology f 引入 

聖 公 會 （參 The Vision of God, London, 

1931 ) 〕；基督論及敎會學專家桑頓（L. S. 

Thornton, 1884 — 1960 ) 〔重要作品包括 77?e 

Incarnate Lord ( London, 1928 ) ： The 

C o m m o n  Life in the B o d y  of Christ 

( London, 1942 ) ] ，以及渉獵甚廣的霍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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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 o n a r d  H o d g s o n ,  1889 〜 1969 ) 〔他寫了 

For Faith a nd F r e e d o m  ( 2 vols., Oxford, 

1956 ) 〕 o

安立甘大公主義神學家在社會倫理上亦 

下了不少工夫（參L. S. Thornton, The R e 

turn of Christendom, London,  1922 ) ，成 

了兩個關心社會責任之團體的先驅：安立甘 

大 公 主 義 夏 季 社 會 學 派 （Anglo-Catholic 

S u m m e r  School of Sociology, 1925〜 ) ，和 

基 督 國 度 團 體 （Chris t e n d o m  Group, 1931 

〜 ）。韋 斯 頓 主 敎 (Bishop F r a n k  W e s ton) 

亦提醒人注意 1923年安立甘大公主義會議提 

出的道成肉身的社會意義：「假如你不憐惜 

貧民窟的耶穌，就不能說你敬拜會幕裡的耶 

穌 」 （參 J o h n  Oliver, The Church and S o 

cial Order, L o n don, 1968 ) °

1920年代實在是安立甘大公主義神學對  

敎 E S 學術界影響最深的年代，之接就日漸 

衰 落 了 。部贷理由如下：1.昔日定下的目標 

很多都達到了，他們反而失去了自己的身贷 

和 目 標 ；2.保守主義抬頭，未能回應大戰後 

英國的情況；3.對梵二之後天主敎在神學及 

禮儀的革新不能回應；4 .愈來愈想與天主敎  

復 合 ，這 個 始 於 哈 利 法 斯 （L o r d  Halifax, 

1 8 3 9〜 1934 ) 失 敗 的 「馬 連 士 對 話 」

( Malines Conversations, 1921 〜 5 ) ，令安 

立甘大公主義者未能支持其他合一的结力， 

亦使他們不敢按立女牧師，造成不少反對之 

聲 。

這場神 學 運 動 有什 麼 前 景呢 ？馬斯高  

( E. L. M a s c a l l，1905年 生 ）認為他們可以 

同時關心敎會秩序和敎會合一的問題，並且 

對神學的專門研究作出貢獻（參 7776 Reco- 

very of Unity, L o ndon, 1958； Growing into 

Union, London, 1970; P. Mo ore, ed., Man, 

W o m a n  a nd Priesthood, London, 1978 ； 

參較  The Secularisation of Christianity , 

L o n don, 1965； The O p e n n e s s  of Being, 

London, 1971； Theology a nd The Gospel 

of Christ L o ndon, ^1984 ) ; 黎 奇

( K e n n e t h  L e e c h，1939年 生 ）和禱年團體  

( the Jubilee Group, 1 9 7 4 / 5〜 ）則循著基  

督國度團體的路線，提 出 「革命性的正統主 

義 」，從 神 學 角 度 批 判 資 本 主 義 （參 K. 

L e e c h  a n d  R. Williams, eds., Essays 

Catholic a nd Radical, London, 1983； K. 

Leech, The Social G o d’ London, 1981; 

idem, True God, L o n don, 1985 ) 。對安立 

甘 大 公 主 義 較 平 和 的 評 價 ，見 G. Rowell, 

The Vision Glorious ( Oxford, 1983 ) ； 

idem, ed., Tradition Renew e d :  The Oxford 

M o v e m e n t  Conference Papers ( London, 

1986 ) ； D. Nicholls, ed., Faith and the Fu- 

fure系 列 （Oxford, 1983 ) 。一般的歷史記  

述 ， 可 參  O. Chadwick,  The Victorian 

Church, 2 vols. ( London, ^1971, ^1972 ) ， 

以及  A. Hastings, A  History of English 

Christianity 1920〜 1985 ( London, 1986 ).

P.N.H.

A n h y p o s t a s i a 非 位 格 參 位 格

( Hypostasis ) °

A n im a l R i g h t s 動 物 權 益 參動物權利

( Rights, Animal ) 。

A n i m i s m 精 靈 論 或 譯 「物 魅 崇 拜 」

這 是 人 類 學 家 泰 勒 （E. B. Tylor, 1 8 3 2〜 

1917 ) 首創的名詞，用来討論宗敎之起源及 

特 性 ，特指那些「相信靈體」的宗敎。這種 

思想是怎樣來的呢？泰勒認為初民為要解釋 

睡 眠 、死 亡 、夢 ，以及異象一類現象，便相 

信人是有一個靈魂或陰魂，可以離開身體而 

存 在 ；不單如此，初民還認為其他動物、植 

物 ，甚至其他非生物之物體（如 山 、河 ）亦 

同樣具有某種精靈。

按 泰 勒 的 看 法 ，初民在一般交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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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再加上推理，便成了一切宗敎的起源。 

他自己是個實證論者（Positivist )*，因此認 

為精靈論或 r 精靈哲學」，均是本於錯誤的 

推理而來，因 此 「物質哲學」興 起 後 ，精靈 

哲學必會完全消失。儘管他的思想大受歡  

迎 ，長達半個世紀，但因為他的理論同樣是 

本於一種錯誤的假設，以 為 「近代初民」是 

從 「原始初民」演化而來，因此後來他的理 

論也證明是錯誤的，為別些理論代替了。這 

不是說他的理論就從此消滅，在下列各人的 

思 想 中 ，我們仍然可以看見泰勒的影子 ， 

如 ：蘭 格 （Lang, 1844 ~  1912 ) 和舒密特  

( Schmidt, 1868 ~  1954 ) 的 原 始 一 神 論  

( Monotheism )* ; 馬 勒 （Marett，1866 ~  

1943 ) 的 前 精 靈 論 ， 以 及 涂 爾 幹  

( Durkheim f的社會理論等。泰勒的理論雖 

已過時，但精靈論一名詞卻頗有用，它是指 

那些相信種種精靈的信仰。

參考書目

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London, 1915); E. E. Evans-Prit

chard, Theories of Primitive Religion (Oxford, 

1965); A. Lang, The Making of Religion (London, 

1898); R. R. Marett, The Threshold of Religion 

(London, 1̂914); W. Schmidt,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Religion (London, 1931); E.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London, 1871), and in Mind 2 

(1877), pp. 141—56.

D.A.Hu.

A n o i n t i n g 抹 油 雄 是 指 用 油 或 膏

( chrism  ) 來塗抹之意，在古代社會是一種  

頗普遍的禮儀，有多種目的，可以用在宗敎 

或民事上。在舊約聖經中，祭司或君王都要 

行膏立禮，他的身分才算合法。自盘格魯撒 

克邊時代起，英國君主加晃的時候，均要行 

膏 立 禮 ，即是受舊約影 響所致。希伯來文  

「彌 賽 亞 」 （希 腹 文 ：Christos ) 一 詞 ，就

是 指 「受膏者」而 言 ，它也是來自膏立君王 

的禮儀 ，因為舊約預言救主是自大衛皇族而 

出的。

在 舊 約 ，膏立與神的靈有關（撒上十六 

13 ;賽六十一  1 、3 ) 。到了新約，基督徒也 

被 稱 為 r 受 膏 」的 ，它的意思不外是說他們 

受了聖靈而已（林後一21及 下 ；約臺二20~  

27 ) 。但是到了第二世紀，基督徒接受洗禮 

( Baptism ) .的 時 候 ，敎會真的為他們舉行  

抹 油 禮 ，它有時是與按手禮並行，有時則是 

以按手禮代替之。倘若是在洗禮之外施行， 

則成了堅振禮（Confirmation f 的形式了。

無論怎樣，在新約真正的抹油禮，是屬 

於 猶 太 人 的 風 俗 ，譬 如 說 ，它是為上賓而  

行 ，或為死後的屍體預備下葬而舉行。在敎 

會內施行的，通常是在醫洽（Healing f 病人 

的情況下施行（可六 13 ；雅五 14 ) 。值得注 

意 的 是 ，雅各認為真正能叫病人座癒的，是 

r 信心的祈禱」，不是抹油禮本身；故此我 

們也要從這個角度來了解醫治的應許，是指 

神垂聽禱告的應許。

為病人行抹油禮這禮儀，在敎會行了許 

多 個世紀；但到了九世紀，它的目的在西方 

有 了改變；當時敎會不是為人的身體健康來 

施 行 ，而是為了他的靈魂，特別知道患者是 

病入膏育的時候，這就是天主敎的「臨終膏 

油 禮 」（extreme unction ) ，是專為額死之 

人施行的聖禮。

在改敎後，基督敎廢除了臨終膏油禮。 

1549年版的公禱書曾試著要恢復這個聖禮， 

但為時甚短，修訂時亦把它删去了。到了近 

代 ，有些敎派亦想恢復它，特別是在五句宗 

( Pentecostalists f 和靈恩運動的圏子內為  

然 。

參考書目

D. S. Allister, Sickness and Healing in the 

Church (Oxford, 1981); L. L. Mitchell, Baptismal 

Anointing (London, 1966); F. W. Puller, The 

Anointing of the Sick in Scripture and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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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1910).

R.T.B.

A n o m o e a n s 不 同 派 參 亞 流 主 義

( Arianism ) °

A n o n y m o u s  C h r is t ia n it y  隱名基督敎

此為拉納 ( R a h n e r  ),發展出來的神學觀念， 

用來解釋有些人得救，並不是透過天主敎公 

認的信仰而致。這是拉納按著他某些最基本 

之神學思想而組成的；他認為毎一個人在反 

省他的生命及存在之前，基本上都是趨向神 

的 ' 而 神 更是 在恩 典 （G r a c e  f 中把自己作 

為禮物給予毎一個人的內心，人可以柜絕或 

接 受 。故此無論何時何地，神均存在於人的 

經 驗 中 ；換句話說，與神發生救履的關係是 

可 能 的 ，也是普世性的，這與神願意萬人得 

救 的 旨 意 互 相 呼 應 （參 普 救 主 義 ，Un iv er

salism" ) 。神這種普世敢示，以及使這啟示 

觀念成為可能的救讀經驗，是人懂得反省之 

前使已存在，是隱伏在人的經驗之中；後來 

有些人經過反省功夫能明白過來，並且以明 

晰的觀念表達出來。世界各種宗敎，就是能 

把對神的這種「先驗的」經驗表達出來，並 

且以種種社會的和歷史的建制作存在的模  

式 。再 者 ，不單非基督敎之宗敎有救恩，連 

無神論者 （Atheist r 也可以得救，他們只不 

過沒有按宗敎詞拿來反省其先驗經驗而已。

尉 拉 納 來 說 ，基督敎中神特殊的敢示  

( Revelation f 是 「明 確 又 直 接 的 」

( categorical ) 啟 7 K ，是透過歷史 形式 （聖 

經與耶穌基督）而 敢 示 ，它正是祂普世性、 

先驗性之敢示的外在形式；因此普世性的敢 

示與敎會內的救恩是一樣的，外在又明確的 

敢示是可能的，正如普世又隱藏的啟示也是 

可 能 的 一 樣 。透過隱蔵敢示而得救的基督  

徒 ，拉 納 稱 之 為 「隱 名 基 督 徒 」 ；他們是  

「隱名的」，因為他們沒有明確的基督敎信

仰 。那 麼 ，為什麼要把基督徒分作明確與隱 

名的兩種呢？因為拉納仍然堅持除了基督以 

外 ，人間沒有別的遂救方法，故隱名基督徒 

仍需要與基督發生關係。

這怎麼可能呢？耶鮮基督是/神向人自我 

顯示 的、最完全的，也是最後的形式，祂那 

至 尊 、獨特的身分，能使人與神發生救恩關 

係 ，這種關係在毎一個人的心靈內都是可能 

的 ，因此連隱名的基督徒也是不自知地向著 

基 督 。拉豹甚至說，隱名的基督徒也是因著 

耶穌基督而得救。

拉 納 「隱名基督敎」一 觀 念 ，在羅馬天 

主敎的思想內極具影響力；但同時亦受到其 

他 天 主 敎 神 學 家 嚴 厲 的 批 評 。巴爾塔薩  

( Balthasar f認為他把聖經對神的敢示相對 

化 起 來 ；襲 漢 斯 （ K U n g  ),雖然承認非基督 

徒也可以得救，但認 為 r 隱名基督敎」這觀 

念 ，動非基督徒是不能接受的，其結果是使 

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根本無法有對話，世 

界別宗敎對基督敎的挑戰也因而消失了。

要全盤檢討拉納這個概念，我們就先得 

明白他怎樣解釋先驗經驗與基督徒的救恩， 

因 為 這 二 者 都 是 r 隱 名基督敎」的理論基  

礎 。拉納對神學的了解，基本上是從先驗層 

次 入手 ，結果使他對歷史及人之經驗等方面 

不夠重視，進而也就輕忽了神藉耶解基督傳 

遞敢示的歷史特性。

另 參 ：基督敎與其他宗敎（Christianity and 

Ot her Religions ) °

參考書目

K. Rahner,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Lon- 

don, 1961 〜81), vol. V, ch. 6; vol. VI, ch. 23; vol. 

IX’ ch. 9; vol. XII, ch. 9; vol. XVI, chs. 4’ 13;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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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s e lm  安画倫（約 1 0 3 3  ~  1 1 0 9  )

出生於意大利的埃奥斯他（A o s t a  ) ，二十 

六歲就成了本篤修道會（Benedictine f 的修 

道 士 。1063年他成為修道院副院長，接任朗 

英 蘭 克 （L a n f r a n c，約 1 0 0 5 ~ 8 9  ) ；十五年 

後成為正院長，任此職共達十五年（1 0 7 8 ~

93 ) ，然後成為坎特布里總主敎，直到 1109 

年去世為止。安瑟倫一生想維護敎宗在英國 

敎會的權益，同時又力抗英朝廷的千預，結 

果在他作總主敎的期間，大部分時間都要流 

亡外地。

安瑟倫可說是中世紀西方敎會第一個真 

正偉大的神學家，有人甚至稱他為經院哲學 

( Scholasticism f 之 父 。他 跟 隨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信心尋求了解」的方法，在 

神學中給予哲學一個重要卻受限制的地位。 

他 認 為 基 督 敎 信 仰 的 內 容 只 能 從 啟 示  

( Revelation j*而 來 ，不 是 從 哲 學 而 來 ；但 

有信心的神學家，一定要藉理性來更多了解 

他所信的。這樣一來，理性就能顯出基督敎 

信仰的理性架構及內在的和諧（參信心與理 

性 ，Faith an d R e a son* )

安瑟倫用這種方法來寫他的三本垂著。 

《獨語》（Monologion, 1077 ) ，原名叫《黙想 

信仰基礎的典範》( Example of Medita

tion on the Grounds of Faith ) ，他為神的 

存 在 舉 出 「證 據 」 （參 自 然 神 學 ，Natural 

Theology*  ) ：人能看見善有不同的等次， 

就表明有至善的存在，人是以至善來作其他 

善行的標準。只有至善是真正的，也是自有 

的 善 ；而至善的，也是最偉大的，因此宇宙 

間就有至善以及最偉大的一位存在—— 就是 

神 。

安瑟倫的論證不是自創的，奥古斯丁就 

有類似的說法；它整個論證的力量，全在乎 

實名論者的預設：字宙本身比某些個別顯現 

宇 宙 的 現 象 為 真 （參 惟 名 論 ，Nominal- 

ism* ) ’因此〔柏拉圖式的 ( Platonic f〕艮善 

理 念 ，比某些好人所表現的善為真。安瑟倫 

論證神的存在能夠廣受歡迎，與當時人毫不

懷疑地接受柏拉圖式的實名論有莫大的關  

係 。到了今天，他的思想自然不再那麼流行 

了 °

翌 年 ，安 瑟 倫 寫 了 另 一 巨 著 ：《論證》 

( Proslogion ) ，此 書原 名為 《信心尋求理  

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他

是以信徒的身分開始，進而尋求明白他信的 

是 什 麼 。「我尋求了解不是為了可以信，乃 

是 我 信 ，為 的 是 可 以 明 白 。為 此 ，我也相 

信 ：除非我相信，否則什麼也不能明白。」 

安瑟倫在本書內展示他著名的「存有論證」

( ontological a r g u m e n t  ) ，亦即是按存有來 

證明神的存在。他給神定義為「無法想像有 

比之更偉大的那位」；或簡單地說，神就是 

「人能想像的最偉大的一位」。祂必須是存 

在 的 ；假如祂是不存在的，就必與次於祂而 

又 存 在 的 那 位 等 同 ，這 樣 一 來 ，祂就不是  

「能想像的最偉大的一位」。事 實 上 ，「能 

想像的最偉大的一位」的存在是確定到一地 

步 ，根本就不可能想像祂是不存在的。因為 

人的思想可以想像「一位根本不可能想像是 

不存在的」，而這一位正是比可以想像不存 

在的那一位更偉大，故此我們必有一位甚至 

不能想像不存在的，而祂又是「能想像的最 

偉大的一位」。安瑟倫稱這一位就是基督敎 

的 神 。

有些人批評安瑟倫企圖用存在來界定神 

是不智的。他的方法正代表了十一世紀人對 

理性能力的信任。安瑟倫認為他的論證，甚 

至可以說服否認神存在的「愚頑人」 （詩十 

四 1 ) ; 但 與 他 同 代 的 修 士 哥 尼 路  

( Gaunilo ) ，立刻寫了一本書《為愚頑人說 

話》（O n  Behalf of the Fool)來反穀他的理 

論【編 按 ：哥尼路在書中指出，我們可以想像 

一個最完善的島，卻不等於可以證明這個島 

存 在 。安瑟倫反辯，我們不能以受造的島與 

非受造的神放在同等地位來看，故島的例子 

不適合。我們不能用現代人的標準來衡量一 

本十一世紀之書的成敗，安瑟倫的思想在整 

個中世紀均處於領導的地位，就可說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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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是不簡單的。就是近代學者也不肯定安 

瑟倫的論據是完全失敗的；他在《論讚》中提 

出的理由，至今仍為學者熱烈討論，就可見 

- 斑】。

《論證》對近代神學家仍有很大的影響  

力 ，其中 尤以 巴 特 （Barth f 為 然 。巴特在 

1931年出版了《信心尋求理解〉（Faith S e e k 

ing Understanding ) ，就是本於分析安瑟

倫的神學方法，從而發展出他的神學方法。 

巴特對二十世紀神學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  

了 °

安瑟倫最具野心的作品，是《神何故化身 

為人》（W h y  G o d  B e c a m e  M a n ，許牧世

譯 ，載於《中世紀基督敎思想家文選》，畢登 

格 編 ，文 藝 ，21990 ) ，是 在 1090年代寫成  

的 ，用對話的形式表達，對象是柏克修道院 

內的修士波梭（Bo s o  ) 。當時有些人認為神 

降卑自己變成人，並且死在十字架上來扬救 

人 ，與神尊貴的身分不配合。安悪倫就像古 

代 護 敎 士 （ Apologists r 那樣起而辯之。首 

先 ，安瑟倫舉出理由說明，為什麼道成肉身 

( Incarnation f 和十字架事實上都是需要和 

適 合 的 （參 睛 罪 ，A t o n e m e n t , ) 。他用的方 

法不是屬於自然神學"範禱內的；亦即是說， 

他不認為神學可以單靠理性來建立。他用的 

方法仍是《論證》一書的方法：r 尋求理解的 

信 仰 」，因此一開始，他就表明他是相信道 

成肉身和十字架的敎義，銀著就指出為什麼 

這個敎義是真實的。他堅持不用訴諸信心， 

就可以證明這個敎義；但這不等於說安瑟倫 

是 個惟信主義者（fideist ) 。他寫的神學不  

僅是從信徒的角度或為信徒而寫；他寫神學 

的動機是要說服非信徒，因此他的起點總是 

預設人對基督全無認識。當 然 ，他的起點也 

不是全無神學預設的，他的預設就是神以三 

位 一 體 ( Trinity r 的形式存在，神的屬性、 

人 的本性，及與神為敵的罪等。接 著 ，他就 

以理性的理由指出，有了上述種種預設，道 

成肉身與十字架絕對是必須的，也是惟一可 

供 神 「選 擇 」的道路。安瑟倫就是本於這個

基督徒的角度來向人展示，為什麼道成肉身 

與十字架不單是需要的，也是合適的了。

安憩倫認為罪就是人不能藉著順服神來 

榮 耀 祂 ，結 果 就 羞 辱 祂 。神 是 公 平 （參公 

義 ，Righteousness* ) 與 律 法 （L a w  )* 的維 

繁 者 ，不能單單饒恕人便了事，祂一定要恢 

復失去的榮耀，途徑只有下面二者擇一：把 

適當的滿足（Satisfaction f歸還給祂，或是 

刑罰罪人，以致祂的榮耀得以恢復。但後一 

途徑是不可行的，因為天使（Angels ),已經 

墮 落 了 ，人要取代他們的地位（後一理由採 

自奥古斯丁，在今天當然沒有什麼說服力， 

但安瑟倫也提到別的理由，指出神為什麼不 

會放棄整個人類），因此罪人必須適切地滿 

足;神 ，以恢復祂的榮耀。神正是在此面對一 

個 兩 難 ：衝欠神的是人，但惟一能償還的卻 

只 有 神 （安瑟倫藉此指出罪的嚴重性）。我 

們需要的使是一個神一人 （G o d - m a n  ) 了 ， 

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義。作為一個人，基督 

是代表著全人類而欠下神一個順服又完全的 

生 命 ；但作為一個完全的人，祂是不需受死 

的 ，祂 的 死 亡 就 為 人 類 賺 取 足 夠 的 「功 

德 」，為了全人類之罪而滿足神，這就是十 

字架的意思了。

安瑟倫的論證相當有力，卻不是全無弱 

點 ，歷來的人也曾就不同的層面來提出批  

評 。其中之一，是說他全是按自己的背景來 

解 釋 神 的 救 *，因此用上榮耀與滿足等題目 

來解釋 。這些概念在當時盛行懷悔制度（參 

補 讀 禮 ，Penance* ) 的羅馬天主敎會內，是 

可以理解的；在一個封建制度下的社會也可 

接 受 ，但對其他時代的人（譬如說近代）， 

可就有點費解了。再 者 ，他似乎把基督救購 

的 工 作 ，全放在十字架上來解釋，結果就忽 

略 了 基 督 的 一 生 、復 活 （Resurrection f 與 

升 天 （Ascension ),在救讀論的地位。但我們 

不 要忘記，安瑟倫的目的，是解釋為什麼十 

字 架 （這對當時不信的人可是個大胖腳石） 

是必須而已。再 者 ，安瑟倫亦比同代的人多 

走 一 步 ，他們只解釋為什麼十字架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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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即是說，神一定要作些什麼），安瑟倫 

卻指出為什麼十字架是絕對必須的（亦即是 

說 ，神不可能不這樣作）。我們也可以在這 

裡看出十一世紀人對理性能力的信賴。安瑟 

倫整個論證吸引人的地方，正在乎它是很具 

彈性的。我們今天可以本乎他的主要論點， 

略加修改，使可用在近代社會內，指出為什 

麼道成肉身與十字架仍然是合適和必須的。

安瑟倫的作品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 

要顯出為什麼信仰是合理的，而不是提供一 

個密不可破的「證 明 」。基督敎信仰內在的 

協調與和諧，正是令信徒內心充滿喜悅之情 

的理由，特別對那些能在信心與理性之間找 

出平衡點的信徒為然。他指出不信者反對神 

的論點 （如 ：神變為人是與神的尊嚴不合的 

理 由 ），其實是可以反穀的；而在整個論證 

中 ，他一直不忘引導人向基督敎信仰的目標 

前 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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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L.

A n t h r o p o lo g y人類學我們似乎期望：

研究人之特性的科目，正是一個人可以獨立 

思 考 ，不需借助基督敎敎義的要素，甚至不 

需訴諸信心的一個題目。畢 竟 ，因為我們是 

人 ，一定知道做人是怎麼一回事；在這科自 

內 ，研究者與研究的對象同是人，我們總可

以整理出一套真確的人類學吧！可惜這種推 

理有厳重的缺陷。在人類學的範晴內（就如 

在任何學科內），永遠都是眾說紛転，甚至 

互相抵觸，各學派支持者按著自己的哲學或 

宗敎立場來建立理論；因此人怎樣回答「人 

是什麼」的問 題 ，其實受著許多更基本的因 

素左右。

聖經論到「人是什麼」的 經 文 ，都有一 

個特定的背景：人是神所造的，以及人是活 

在神的面前。要明白聖經怎樣論到人，就一 

定要從神學的創造論（Creation ),入 手 ：首 

先 ，人是神的創造。我們不是從神本身發放 

出來的，乃是神整個創造的一部分，與神本 

身是完全不同的；但 同樣地，人也不是「自 

然界 」獨立演進及選擇的結果；輩經說人是 

神直接又特別的創造。

創二 7說 神 「用地上的塵士」造了亞當  

( A d a m  r ，然 後 「將 生 氣 吹 在 他 鼻 孔  

裡 」，他就成了一個「有靈的活人」。和合 

本 譯 作 r 靈 」的 一 詞 ，在希伯來文是 n e p e 5  

( 英文還是譯作being ) ，在其他地方多是譯 

作 「靈 」、「魂 」，或 「靈 魂 」、「生 命 」 

等 ；但在創二 7 ，卻不一定是按希羅思想那  

樣 ，指與身體及魂有別的靈〔參柏拉圖主義  

( Platonism )* ; 靈 魂 的 起 源 （Soul, Origin 

of f ] 。我們要把這節經文放在舊約的上下文 

內來解釋，它是指一個活的人，與神及與其 

他 人 都 是 有 關 係 的 個 體 。七十 士 譯 本 把  

nejSeg譯作希騰文的 psyc/jS ( 魂 ），有人就 

一直以希騰的靈觀來解釋這個舊約的概念， 

這是本末倒置的。我們應該以 n e p e 5在舊約 

的用法來了解psycrtS— 詞 ，包括七十士譯本 

和新約的。按創二的說法，人的靈魂與身體 

絕不是分開的，也是不能分開的。再 者 ，我 

們很喜歡辯論到底人是分開兩部分（身體與 

靈 魂 ），或三 部 分 （靈 、魂 、體 ），然而這 

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人只是藉著神的 r 氣 

息 」 （或 作 「靈 」 ）而 成 為 r 活 人 」 ，是 

「整體」不分的。

再 者 ，亞當是藉著神的氣息而成一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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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也表 Tp:他 的 生 命 （n e p e S、與神的旨意 

和神的靈是不能分割的（創六 3 ；傳十二 7 ； 

太十 28 ) 。後人辯論亞當在墮落（Fall),之 

前 ，到 )£ 是被造成可朽壞或不可朽壞，也是 

受了柏拉圖，的 影 響 ；他認為在神的旨意之  

外 ，是有某種形式的不朽 ( Immortality )*。 

人的生命永遠不能理解為獨立的不朽，因為 

人的生命是不能離開神的旨意及神的靈而獨 

立 的 。在墮落之前，我們可以說亞當 r 實際 

上是不朽的」 ，因為他的存在，就是一種與 

神保持不斷交通的存在，是一種被神的旨意 

及肿的靈維繁著的存在。他墮落之後，神宣 

判他必死，因為支持他 r 實際上是不朽的」 

關係已經中斷。人與神相交的屬靈關係既已 

中 斷 ，他就招來 「屬靈的死亡」，是一種沒 

有基督的存在（羅七9 ；弗二 1及 下 ）。

在同一根基上，聖經論到死後生命的盼 

望 ， 主 要 是 本 於 身 體 的 復 活  

( Resurrection f 而 來 ；聖經沒有任何經文  

支持希職哲學那種脫離身體後靈魂不朽的說 

法 ，類似論及陰間 ( S h e o l，希伯來文陰府之 

名 ，為遊去之靈的居所），或是復活前靈魂 

存在之情況的經文，它們的意思與希騰人說 

的靈魂不朽，不是同一回事（參居間狀態， 

Intermediate State* ) 。f §音書記載耶穌復  

活後的顧現，就表明將來復活後的生命，是 

帶著身體的復活，那時的存在形式，也是一 

種有身體的形式。但保羅曾說這種復活的身 

體 ，是 「靈 性 的 身 體 」 （s d m a  pneumati- 

k o n，林前十五 4 4及 下 ），只 是 與 「血氣的 

身體」（sO m a  psychikon ) 作 比 對 ，因此將 

來的身體與現今的身體，是有某程度上的不 

同 ，也有其一定的延續性。其間的不同倒是 

有一種實際的結果：復活的身體既是神創造 

的 工 作 ，不是某種「重 組 」的 力 量 ，我 就  

不應太執著士葬或火葬哪一種是較合聖^的  

作法了。

至 於 我 們 通 常 譯 作 「靈 魂 」

( nepeS-,psyche ) 的詞語，希伯來文與希騰

文均是以它來指一種具有屬物的、感 情 的 ，

和心理的存在。我們本來封靈魂一詞有某種 

固定的了解，現今又用同一個詞語來表達聖 

經 不 同 的 用 法 ，就難 免引 起 混 亂 了 。 （例 

如 ：我們用同一個詞語（身 體 ）來代表聖經 

不 同的 意 義 ，希 伯 來 文 的 及 希 腺 文  

的 s a r x，我們通常都譯作「肉體」。）但這 

兩個詞語結合起來，是指人是神的創造，在 

神面前存在，有思想和決斷的功能，同時又 

受著種種需要與愁望的影響，包括思靈、屬 

物及性愁的。男人與女人都能藉著音樂、藝 

衛 ，及人際關係的創造力來表達自我，同時 

又 不 斷 仰 賴 神 的 照 管 （Providence f 而存 

在 ，包括食物、衣 著 ，與生命氣息本身。

單從神學的角度來說，人是神造的還是 

不 夠 ，我們一定要指出他在整個受造界的獨 

特 地 位 。神 的心意乃是要人去管理：人要 

「生 養 眾 多 ，遍 滿 地 面 」，還 要 「治理這 

地 ，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堆上 

各樣行動的活物」（創一 2 8 ) 。但人脫離了 

神的旨意和神的靈就沒有生命；同 樣 ，人也 

沒有獨立於神之外的權柄：人在受造界的權 

柄 ，必 須從 一個 管家 （Steward f 的地位來 

了 解 ，人是要向神負責的管家。從這個角度 

來 看 亞 當 的 墮 落 ，不單是一種不順服和反  

叛 ，也是謀求道德上的自主和權柄上的獨  

立 ，在此驅人的獨立宣言中，人類就從神為 

他在受造界所定的命運中墮落了。大地因著 

亞當的罪而受咒 I I ，人 要 r 終身勞苦」才得 

調 口 （創三 1 7 ~ 1 9 ) ，整個受造界都「服在 

虛空之下」（羅A 2 0 ) 。

在 舊 約 ，神定意要人管理萬物，是以一 

個問題的形式提出來：r 人算什麼？」（詩 

A 4 )  ’其他地方則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同樣 

的問題（伯七 1 7 ，十五 14 ；詩一四四3 ) ;這 

問題只能在新約中論到基督的經文找到終極 

的 答 案 ：「f尔 叫 她 （暫 時 ）比夭使微小一  

點 」，並 且 「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 

耀為冠晃」（來二 6 〜9 ) 。至終說來，「人 

算什麼？」這個人類學問題的答案，只能在 

基督內領悟出來。人不能離開耶穌基督的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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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去 認 識 神 ，也不能在耶穌基督之外認識  

人 。近代神學喜歡從耶穌的人性來了解祂的 

神性〔亦 即 是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所謂之 

「由下至上」的 方 法 ），這種方法雖然也有 

它的理論基礎【編 按 ：如本於道成肉身而歸納 

出來的 r 只有透過非神才能敢示神」】，卻以 

為人可以離開基督而認識人，並且以此為基 

督論的起點。然而我們從聖經知道，父神永 

極的旨意和計畫，只能在耶穌一生敢示及成 

就 ；凡 被 棟 選 的 ，都 是 神 從 「創立世界以  

前 ，在 基 督 裡 棟 選 了 … … 」的 （弗一 4 及 

下 ）。再 者 ，人從神永恒的旨意和計畫墮落 

得究竟有多深、多 徹 底 ，以及其結果，亦只 

能從耶穌的十字架裡面才能明白；是在這個 

意 義 下 ，巴 特 （Barth )’說耶鮮是真實的人  

( real m a n  ) ，像我們一樣，也是真正的人 

( true m a n  ) ，與我們不一樣 ° 這 樣 說 来 ， 

只有耶鮮基督才是神學的人類學有效的起點 

了 ；人生的目標及性質，必須先從耶穌的一 

生開 始，我們的一生只是屬於第二個層次的 

資料而已。

男人與女人原本都是按著「神的形像」

( I m a g e  of G o d  f 來 造 的 。至 於 這 個 「形 

像 」的身分是什麼，在神學發展史上一直討 

論 得 十 分 熱 烈 ，至 今 沒 有 定 案 。加爾文  

( Calvin )• 認 為 ，「神的形像」只能透過耶  

鮮敢示並更 新（參林後四 4 ；西一 15 ) ° 再 

說 ，假如神本身是什麼，祂啟示出來的也就 

是什 麼 ，那麼基督的身位和工作所敢示的， 

就 不單 是父 、子 、聖靈在永世中內在的關  

係 ， 也 是 三 位 一 體 的 真 神 在 盟 約  

( C o v e n a n t  f 關係中，敢示和實現那本著恩 

典而棟選人之永世計畫。

我們若不從這種盟約關係入手，人類學 

中的神學問題，就永無解答的一天。「神的 

形 像 」不能從靜態及個人化的角度來了解， 

我們一定要從動態的關係來了解：男人與女 

人 均 是 在 基 督 內 蒙 召 ，作 為 三 位 一 體  

( Trinity f 永S 的內在關係之「形 像 」 （約 

十七2 1 ~ 2 3  ) 。巴特可能是與的，他 說 ：人

是按神的形像 r 造男造女」（創一 27 ) ，丈 

夫與妻子的立約關係，正反映出神的形像來 

( 參 性 愁 ，Sexuality'* ) ° 我們若不明白自  

己是按神的形像造成的男女，對人性的了解 

必會偏頗不全。男與女不能完全等同，不然 

的話性別就會無意義；但也不能置於對立及 

不平等的關係，不然的話，神的形像就會受 

損 ，我們只能從等同的地位和互相補足的關 

係 去 明 白 它 （參 婦 解 神 學 ，Feminist 

Th eol o g y *  ) °

從另一角度來說，我們若不從三位一體 

的敎義來了解神的本性，人類學就不算是妥 

當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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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th ro p o m o rp h ism  擬 人 說 或 作 「神

人同形論」。是指以描寫人的詞賣和方法， 

來 描寫 神（G o d  f 之 本 性 、行動及感情；更 

確 切 地 應 叫 做 「神 人 同 感 同 欲 說 」

( anthropopathism ) ° 神是看不見的、無限 

的 ，也是無體的；我們若要述說神任何一方 

面 ，就不得不以人之特性來用於神身上，不 

然 的 話 ，神的知識就不能宣之於言，也就不 

能傳遞和保留了。

聖經中滿是這樣的例子。雖然神沒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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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舊 約 卻 說 祂 的 行 動 是 由 祂 「大能的膀 

臂 」行 出 來 （出十五 1 6 ) ; 雖然神沒有性  

別 ，我 們 卻 常 以 男 性 詞 拿 來 說 祂 （父 、牧 

者 、王 ），偶爾也用女性屬詞（母 親 ）。除 

了膀臂外，神也被描寫成有臉寵 (詩二十七 

8 ) 、手 （詩十 1 2 ，八十 A 5  ) 、手 指 （申九

10 ) 及 背 （出三十三23 ) 。神 說 話 、行 走 、 

笑 、哭 ；祂也嫉妒、改 變 、忿怒及關懷。

擬人法是一種詩象符號，或簡單地說， 

是用來描述神的比喻。沒有這些比喻，我們 

就無法談論神了。聖經用擬人法的言語來述 

說 种 ，是俯就我們有限的能力，幫助我們明 

白神的本性及法則。

假如我們按字面意義來解釋擬人法言  

語 ，就是因詞害義了 ；譬 如 說 ，以為看不見 

的創造者也有一個身體〔第四及五世紀的奥德 

派 ( A u d i a n s  ) 就是這樣〕。從另一個角度而 

言 ，假如我們拒絕擬人法，就很容易陷入懷 

疑主義和不可知論（Agnosticism )*，因為我 

們根本無從談論神。另外一個錯誤的思想， 

是以為聖經擬人法只是代表初民的宗敎，或 

聖經宗敎是人按自己的形像來描述神（如費 

爾巴哈，F e u e r b a c h" ) 。

聖經的擬人法是有祥的准許的' 它不單 

大量使用這樣的語言來作敢示的媒介，也指 

出使用這些媒介的限制（賽四十 1 8 ，五十七 

15 ；約一8 ) 。再 者 ，聖經指出人是按神的形 

像 （I m a g e  of G o d  )"而造  ' ( 參 人 類 學 ， 

A nthropology* ) ，而神也是在耶穌基督內  

取 了 人 的 形 像 ，這些都是支持擬人法的例  

證 。

另 參 （內 文 及 參 考 書 目 ）：俯 就 論  

( A c c o m m o d a t i o n  ) ; 類 比 法 

( A n a l o g y  ) ; 宗 敎 語 言 ( Religious L a n 

g u a g e  ) °

T.L.

A n t i c h r i s t敵基督這 詞 （希 騰 文 anf,'-

christos ) 在聖經中只見於約豈二  1 8 、2 2 ， 

四3 ；約威7 。若以上述經文來解釋，其重點 

是反對基督，多於是假基督（希腿文之 anf/' 

亦 可 作 「假 」解 ）。但近代有些學者當試加 

入 後 一 意 義 （如可十三 2 2 ) ’而 作 r 敵基 

督 」及 r 假基督」解 。

約臺二 18指出敵基督的概念（不一定是 

該 詞 ）是 頗 流 行 的 。猶 太 敎 的 敢 示 文 學  

( Apocalyptic Literature f 指 出 ，在末世邪  

惡勢力將以人的形式出現於世上；他是個政 

治領袖 ，自比作神，帶領世上不信神的列國 

起來攻擊神的子民。敵基督這人物特別是以 

但以理書描述的安提阿哥四世（Antiochus 

E p i p h a n e s，或作 伊 皮法 尼）為 模 式 ，他在 

聖殿行「毀壞可憎」之 事 （但八9〜1 2 、2 3 -  

2 5 ，十一 2 1 ~ 4 5  ；另參可十三 14 ) 。此 外 ， 

猶太敎的敢示文學也說到末日的假先知，他 

行神廣，欺驅列國 ( 參可十三22 ) 。

新約作者亦採取不少猶太敎敢示文學的 

思 想 ，相信歷史的末段必見邪惡勢力加緊工 

作 ，引致神全面介入，擊敗撒但，建立神普 

世的國度。邪惡勢力具有兩種敵基督的人物 

—— 自稱為神的政治領袖，及專門欺驅的假 

先知—— 新約聖經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他們。 

在帖後二 3 〜 1 2 ，他是將要出現的「不法的 

人 」，占據神的位置，引誘世人去相信他的 

読 話 。在啟十三，兩隻獸分別是代表政治的 

敵基督和假先知（參十六 13 ) ，在當時是暗 

示敵對神及逼害信徒的羅馬帝國（參啟十 

七 ），尤其是當時之該撒崇拜。在約翰書信 

中 ，否認道成肉身的異端，也稱作 「好些敵 

基 督 」 （約臺二  1 8 ) ，亦即是指假先知而  

言 。新約其他地方也警告敎會，要防備末日 

出現的假師傅（徒二十 30 ；提前四 1 ~ 3  ；彼 

後二 1 ;猶 18 ) 。

在基督敎歷史中，基本上聖經預言的敵 

基 督 ，有三種解釋的方法。在敎父及中古世 

紀 ，敵基督的概念相當流行，人對他的言行 

有頗詳細的描述。但這類思想卻為改敎家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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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到了十九世紀，更正敎圏內再以將來的 

角度來解釋敢示錄，敵基督的思想又再度流 

行 起 來 ，甚至明確地指出某人就是敵基督， 

如拿破高三世及墨索里尼等，他們透過獸的 

數目為666，而作種種穿整附會的解釋（敢十 

三 18 ) 。

第 二 ，在十六世紀，更正敎圏內認為聖 

經論到敵基督的經文，均是指歷史上某個現 

象 ，不是指某個人。譬 如 說 ，他們把敵基督 

等同於某些制度，如羅馬敎廷。這個觀點有 

好幾百年成了更正敎的主導思想，直到十九 

世 紀 。

第 三 ，較廣泛地把敵基督看成社會上反 

對基督的勢力，它可以是個人，或是某種運 

動 ；其共通點就是與神為敵，逼害信徒，和 

欺驅祂的子民。此等思想與敎會早期的頗相 

近 ，就是認為到了歴史末期，邪惡勢力要以 

人的形式出現，他的滅亡便引進神國的實現 

【編 按 ：這個思想在基要派敎會內相當流行。 

按後者的解釋，敵基督的出現可以解釋現代 

社會的兩個現象：異端邪說的護起—— 假先 

知的工作；以及信徒受政權的逼害—— 敵基 

督 的 工 作 。這 種 釋 經 法 ，近 代 以 查 恩  

( Z a h n  ) 、 瑟 斯 （Seiss ) ，及 司 可 福  

( Scofield ) 為 主 導 ，認為至終羅馬帝國要  

恢 復 ，重建其寵大的集體權力，統管政治、 

宗敎及通商事宜，直到基督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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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B.

A n t i - M ir a c le  T h e o r y  反神绩論

r 神 廣 」一 詞 意 義 繁 多 ，其影響亦各有不  

同 ；我們僅就基督敎內幾個重要的定義來解 

釋 。中 世 紀 阿 查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認 

為 ，只有自有永有的永生 ;神才能行神廣；但 

敎宗本篤十四世則說：r 神績是指某些行動 

的 結 果 ，是遠超過可見的，以及屬物質方面 

的力量而言  ° 」 （R. Swinburne, The C o n 

cept of Miracle, 1970, p. 2 ) 他 的 解 釋 ，無 

疑是指擁有神所賜的特殊力量的人或天使， 

皆可以行神績。它成了天主敎的正統敎義。

聖經對神 » 的意見 ，以使徒約翰說得最 

清 楚 ：r 但記這些事（部分指約翰福音書內 

的 神 廣 ），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 

兒 子 ；並且口1|你們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 

得 生 命 。」 （約二十 31 ) 對初期敎會來說， 

相信神晴還算是基督徒名分的試金石；時至 

今 日 ，人反而說：「基督敎的思想實在高明 

無 比 ，可惜的是裡面有太多神廣的記載了， 

令 人 難 以 接 受 ；我們若除去聖經裡面的神  

廣 ，基 督 敎 對 現 代 人 來 說 ，就少了一道障 

礙 。」布 特 曼 （R. B u l t m a n n  的 「化除神  

話 」 （Demythologization )*，是此論調的校 

位 者 °

但若追源溯始，我們就不能不提到休護 

( H u m e  f的反神晴論。

自敢蒙運動以降，人不再以為物質的表 

現受它內部的本質管轄，而是受外面所謂的 

自 然 律 （Natural L a w  f 約 束 ；因 此 ，休護 

便看神績為「神紙因著某種意念而千擾了自 

然 律 的 結 果 」 （D. H u m e ,  Enquiry C o n 

cerning the H u m a n  Understanding and 

Principles of Moral, Oxford, 1927, p.

1 1 ) 。他既把神廣視為自然律受到干擾的結 

果 ，無形中便把聖經與科學及哲學置於敵對 

的地位。休護旣以科學和哲學為他反對神廣 

的根據，我們使要從科學及哲學來思考他的 

立足點是否合法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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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護反神績的雨部分

休誤的反神 S 論 ，可分為主要論據和次要論 

據兩部分。其主要論據如下：休誤認為歷史 

上 （主 要 是 指 聖 經 上 ）一切有關神廣的記  

載 ，本質上都是不可能的（improbable ) ， 

因此都是無稽之談。他認為一切事件的發  

生 ，都 是 基 於 「或 然 率 」 ( probability ) ； 

所謂或然率者，魯 益 師 （C. S. L e w i s  ) 解釋 

為 「人類經驗的最多票數」 （Miracle, L o n 

don, 1947, p. 122 ) 。因 此 ，一個聰明人思考 

某件事是否可能，便應該注意「人類過去經 

驗的比例是怎樣」 ；過去若有很多這類之經 

驗 ，它會再發生之機會便愈高，因此它之可 

能性使愈高，其可信性亦愈大；相 反 地 ，過 

去若沒有類似的經驗，其不會發生之可能性 

亦 愈 高 （不管是過去或將來），它之不可信 

性也就愈大。

但人類之經驗有時也會出錯。休 講 說 ， 

我們不能單靠過去之經驗來衡量一切事情之 

真 偽 ，更要問它與「自然律」是否有衝突。 

他 說 ，自然界一切的現象，無論是星體之運 

行 ，以至人類一切之經驗，均是受制於自然 

律 ；惟有自然律是人類「堅定而不可更改之 

經 驗 」。神廣既與人類經驗不符，又有違自 

然 律 ，因此一切有關神 K 的記載 ，便是不可 

能的了。

但我們確有「神睛的記載」，這又怎樣 

解釋呢？下面就是体誤的次要論據。

第 一 ，任何 ;神廣的記載，我們都缺乏足 

夠 可 信 的 見 證 人 ；這些 見證 人 在 學 識 、意 

識 、誠 實 ，甚至動機及方法上，都必須達到 

一定的程度，以致可以保證我們不會受驅。 

第 二 ，人 之 天 性 喜 歡 傳 播 r 神奇古怪之事  

… …倘若看見人因此驚課得合不擺嘴，講的 

人就覺得又得意、又廳傲了。」這正是為什 

麼我們會有這麼多神廣的傳說。第 三 ，神廣 

之 記 錄 ，最 多 是 發 生 在 無 知 和 蠻 的 民 族 ， 

神« 與文化水平之關係就不言而喻了。

對次费論據的質疑

讓我們先從休誤的次要論據開始。他第二和 

第三點的性質既非科學，亦非邏輯（即非哲 

學 的 ）。就算人天性真是喜歡傳講神奇古怪 

的 事 （我們確信如此），而神 *的記載亦最  

多發生在無知和野蠻的民族中，但是他沒有 

進一步證明，這兩個假設（presupposition ) 

與聖經的神廣記錄，有什麼必要的關係。儘 

管假設可能是正確的，它卻未必與等待證明 

之命題有必要的關係，這是他邏輯上不足之 

處 。讓我們用基督敎宣稱最大之神廣—— 耶 

穌的復活—— 來說明他第二點的不足：門徒 

並不期待耶穌會復活，事實上他們正因為不 

相信耶穌會復活，所以才各歸各路，所以才 

重操舊業，所以才極度沮喪（可十六8 、1 1 、 

14 ；路二十三 4 8 ~ 4 9  > 二十四 1 1 、3 6 - 3 7  ； 

約二十 1 4 ~ 1 6  ) ’甚至耶餘親身以復活之體 

向他們顯現，他們還是不信；這樣一來，他 

們哪有動機去傳講及誇大復活這個最重要的 

神睛呢？

說到次要論據的第三點，休譲不單犯了 

科學上缺乏統計資料支持的毛病，而且含糊 

不 清 。他說神廣傳說最多發生在「無知和野 

蠻民族」當 中 ，這是何所指呢？是指缺乏近 

代科學成就的民族呢？ （休誤的一些跟隨  

者 ，還以中國和 EP度作例子！）還是指山地 

叢林內未開發的民族呢？若是指前者（這是 

最可能的，因為聖經不是由未開發的民族寫 

成 ），其偏見與資料不足是明顯不過的；近 

代 「鬧 鬼 」及巫術最流行的，正 是英 、美 、 

德等所謂已開發的民族！毋怪乎史雲賓敎授 

說 ，這論點之正確與否，有待歷史學者的考 

據 （S w i n b u r n e，上 引 ，p. 15 ) °

說到他次要論據的第一點，已經脫離了 

嚴謹論證的範圍，而流於即與而發的情緒言 

論 。什 麼叫做「足 夠 」的見證人呢？他對見 

證人立下的標準與要求，又是本於什麼原則 

來 擬 訂 的 呢？我們知道法庭上接納的見證  

人 ，從 來不會要求他是學術高超、品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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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假若見證人必須先具備這些條件，而他 

要見證發生的事，又必須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地 方 ，在萬眾囑目之場所進行，這樣的見證 

和見證人才合乎要求，這 樣 ，我們根本不需 

要見證人了。

對主要論據的質疑

現在讓我們來看休誤反神績論的主要論據， 

在科學及哲學上的不足之處。

簡單說來，休誤認為「神績之不可信， 

不在見證之不可信，乃在神績本身與我們的 

經驗有衝突」。這個說法根本不是邏輯上的 

理 由 ，只是同義重複的把戲（tautology ) ， 

因為有待他去證明的結論，在他推論的第一 

步就先加以肯定，而整個推論過程中，也從 

沒有比第一步的肯定多走半步。情況是這樣 

的 ：我們怎麼知道神廣從來沒有發生過？我 

們認為它沒有發生過，是因為它與我們的經 

驗有衝突；我們怎麼知道它與人類過去的經 

驗有衝突？它與經驗有衝突，因為神績真的 

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說又能證明什麼呢？ 

再 者 ，所 謂 r 與經驗有衝突」這 句 話 ， 

也實在含糊得過分；佩 力 （Paley ) 說 ：「所 

謂與經驗有衝突，只能解釋作我們從來沒有 

經驗過類似的事情，而 這 種 『從沒經驗過』 

的獨特經驗，正是神廣本身的特性呀！天天 

都 在 發 生 的 事 ，還 算 是 什 麼 神 睛 呢 ？」

(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1794 )

休誤這個論點脆弱的地方乃在：若他說 

神廣有違經驗，是泛指全人類經驗的整體， 

他的忖測是大膽得無理；若是指一般的經  

驗 ，他又忘記了神績本來就不是「一般之經 

驗 」。再 說 ，倘若毎一件可能的事件，都必 

須經過「過去大多數經驗」的認 可，亦即是 

休譲所指的或然率，人類就不可能有新的經 

驗了。

上述均是他的反神績論，在 哲 學 上 （亦 

即邏輯上）不足夠的地方；下面我們要看他 

在科學上的立足點是否合法。

他說一個見證是否可靠，不單要考之於

過去的經驗中，有否同類的事情發生過，還 

要問它與自然律是否有衝突。神績旣被解釋 

為 「自然律受到千擾的結果」，神廣便是不 

可能的了 ；因為天地間一切的現象，均是自 

然律運行的結果。

明 顯 地 ，二十世紀因著科學知識的進  

步 ，我 們 對 「自然律」的 了 解 ，與十 A 世紀 

的人的了解，大大不同。在十八世紀，一切 

自然律都被看成是字宙性的（universal ) ， 

和 鐵 定 的 （deterministic ) ；其公式是這樣  

的 ：甲因素加乙因素，必然產生两的結果， 

無論任何時間、任何環境下都是一樣，沒有 

例外可言。但現代人了解的自然律，卻不是 

這 樣 的 ，我們知道自然律一切基本律則，都 

是統計性的（statistical ) ，不是宇宙性的； 

其公式是：幾分之幾的甲因素和乙因素，在 

某個指定的時空條件下，會産生丙的結果， 

其間之鐵定因素大大減弱了。

体誤誤以為自然律可以解釋字宙一切現 

象 ；我們現代人卻知道，自然律可以解釋恒 

久可預測之事（即是會不斷重複之事），但 

當某些事是完全例外、不可預測的，因為它 

本質上 是 不 會 重 複的 ，自然律就不能解釋  

了 。現在我們知道，自然界真是充滿了這些 

事 情 。

十八世紀的迷信之一，就是以為科學能 

解釋天地間一切的現象，它還被奉為各門學 

問的最後審判官。從理性的模式來看，這信 

念絕不比初民的迷信高明 ;他們以為天下間 

一切現象，皆是神鬼播弄之結果。我們知道 

科學像任何其他學科一樣，研究的對象有一 

定的範圍；它當然可以伸入其他學科的領土 

來 研 究 ， 像 近 代 之 通 靈 學  

( parapsychology ) ，但在獲得任何明確知  

識 之 前 ，不能假科學之名，來推翻或否定不 

屬科學領域內的事件。

從過去科學研究的對象及性質，包括因 

而獲得之知識，我們可以簡略地分三方面來 

解 釋 ：第 一 ，科學是以固定和可實驗的為對 

象 ，因此不固定、不可預測和不能實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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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屬於形上學的範圍，多於屬於科學的範 

圍 。第 二 ，科學是以量來了解並描述質，像 

以光波來說明光，以容積來說明物體；但量 

並 不 等 於 質 ，正如物體不完全等於物質一  

樣 ，而任何純知識，都必須具備量與質的認 

識 。第 三 ，科學家是以可見的來研究一切現 

象 ，對於不可見的，就沒法研究了；起碼目 

前還未有正確之方法及工具來研究，故科學 

家可以研究經驗的靈魂（即精神現象），但 

不能研究超越時空的靈魂（B. R a m m ,  Pro

testant Christian Evidence, 1966, p. 52 ) ° 

綜觀上 述，我們可以這樣說，有些事件 

的 發 生 ，不在科學研究的範圍內，科學家因 

著他特有的研究方法及範圍，就不能否定發 

生在另一範圍內的事。所 以 ，合乎科學的反 

應 是 ：「我們不能在現有之科學研究範圍  

內 ，說有或沒有神績」 ；不合乎科學精神的 

反 應乃是：「神廣從來沒有發生過，因為它 

有違科學」，這正是對科學「無知與野蠻的 

迷信」。

結論

体誤企圖從哲學和科學的論據否定肿廣的真 

實 ，是 失 敗 的 。他的理論在哲學上不能立  

足 ，因為他只是以不同的文字來複述其假  

設 ，卻沒有證明它的假設。其理論在科學上 

也站不住腳，因為他誤解了自然律之性質， 

亦忽視了科學研究的範圍及限制，強迫科學 

家去證明或否定不屬於他們範圍內的問題。

另 參 ：体 誤 （H u m e ,  D a v i d  ) ; 律 法  

( L a w  ) ；神 睛 ( Mirac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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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A n t i n o m i a n i s m 非 律 主 義 參 律 法 與 福

音 ( L a w  an d  Gospel ) 。

A n t io c h e n e  S c h o o l 安 提 阿 學 派 這 是

指在基督論（Christology f上與亞歷山太學 

派 （Alexandrian S c h o o l广對墨的一種思  

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開始的時候，兩學派 

均是站在同一陣線，對 抗 亞 流 （Arianism )* 

異端的 。亞流認為神聖的道會受苦，安提阿 

學派則堅持要把基督的神人二性分開來。他 

們 說 ，經歷受苦的只是基督的人性，祂的神 

性是不受影響的。這學派最重要的思想，就 

是 強 調 基 督 神 人 二 性 之 間 的 鴻 溝 ：神 

( G o d  r 是 不 朽 的 ，不能敗壞的，也是無感 

覺 的 ；而人性則是會朽壞的，能敗壞的，以 

及易受感的。

大數之戴阿多若（Diodore of T a r s u s， 

約3 3 0 ~ 9 4  )通常被視為此學派最卓越的神學 

家 ，也是此派的創建者。他可以接受亞歷山 

太學派的鐘詞「道成肉身」，但反對亞波里 

拿 留 （Apollinarius ),說基督只有一個實質或 

位 格 （Hypostasis T 。對亞波里拿留來說 ’ 

一 個 位 格 就 等 於 是 把 道 的 特 性 ，轉移  

( communicatio idiomatum ；參基督論 * ) 

到耶穌的人性去；戴阿多若認為這樣一來， 

道就必然會受苦，結果使道的神性歪曲了。 

戴阿多若喜歡說到兩個兒子及兩種本性，否 

認其間有任何特性的轉移；故此只有耶餘的 

人性是死在十字架上，祂的神性是毫不受影 

響 的 。否認特性轉移，成了安提阿學派最重 

要的敎義。

戴阿多若的學生，摩普綴提亞的狄奥多 

若 （T h e o d o r e  of M o p s u e s t i a，約 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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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 認 為 「道成肉身」只是在「道一肉身」 

的模式內運作，對基督的人性不夠重視，亦 

即是容易忽略祂作為人所受的經驗，因此首 

先 提 出 「道… 人 」的 模 式 ，此後就成了安提 

阿學派的標準模式。他認為我們不能從基督 

的神性推論出祂作為人所經歷的，因此祂的 

神性必然是穿上（ass u m e d  ) 整 個 人 性 ，包 

括身體與靈魂在內。

就在淫斯多留（Nestorius r 的爭論爆發 

前不久 ，狄奥多若使辭世。S 斯多留原是他 

的 學 生 ；從某個角度而言，狄奥多若要對淫 

斯多僵的思想負責任，因為他說基督的人性 

就 是 「被穿上的人」 ，這種思想對一些較極 

端 的 人 ， 很 容 易 就 跌 入 嗣 子 論  

( Adopt ionism  f 的 陷 讲 。再 者 ，狄奥多若  

極嚴格分開基督的神人二性，亦容易使人以 

為基督的人性是等於另外的一個人，就如他 

本於約驗福音十2 7 ~ 2 8指 出 ，這是基督神人 

二性之間的對話。

反對狄奥多若的人也認為，他對基督二 

性之間的關係不夠重視，以致認為二性之間 

只有某種 r 關聯 」 （conjunction ) ，卻不是 

完全的聯合。他 愛 用 「居 衷 」的 比 喻 ，來解 

釋二者的關係；他 說 ，基督的人性就像是聖 

殿 ，是祂的神性的居所。這種居衷是按著神 

的喜悅，但與神住在先知或其他聖徒裡面是 

不一樣的，因為住在基督內的神性，是完全 

及永久的。由此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為什麼 

當時的人認為，他這種神學思想，只能給人 

一種外表的聯合，卻不是完全又真實的聯合 

了 。

在淫斯多留的爭辯中，安提阿學派備受 

指 摘 ，我們卻要小心分辨，安提阿學派仍然 

不能與淫斯多留的思想相提並論。這學派有 

些 學 者 是 頗 為 中 庸 的 ，狄 奥 多 勒 主 敎  

( Theodoret of C y r r h u s，約 393 ~  458 ) 就 

是其中的校校者。在以弗所會議（431 ；參會 

議 ，Councils,) 之 後 ，他們提出一份新的文 

件【編 按 ：即是說神人二性在基督內是聯合為 

一 的 ，但這種聯合卻不是合成一種本質】，全

無淫斯多留的極端思想。這份神學文件稱作 

「聯 合 信 條 」 （Form u l a r y of R e u n i o n  ) ， 

連 亞 歷 山 太 的 區 利 羅 （Cyril of A l e x a n 

dria f 也 能接受，為東方敎會帶來十五年的  

和 平 。

在涯斯多留爭辯的初期，狄奥多勒主敎 

反對區利羅說的「自然聯合」 （'hypostatic' 

union ) ，因為它太容易使人以為神人二性是 

融合在一起，就好像兩種物質在自然律的力 

量下結合為一，成了新的一種物質。這樣一 

來 ，我 們 就 不 再 能 明 白 整 個 道 成 肉 身  

( Incarnation f 的 事 件 ，是神本於自發的恩  

典 ，取上人的形像來成就救睛。在起初的時 

候 ，狄奥多勒仍然覺得基督是有二性及二質 

( hypostases ) ，後來他覺得這種說法不妥  

當 ，便修改成為二性內的同質，即神人二性 

在同一位格內聯合。在這思想內，他看出基 

督敎的正統敎義，應是既能避免把基督分裂 

為兩個位格，又免於把基督二性混為一談； 

基督敎正統敎義，正是在這二極端內採取中 

庸的路線。

為什麼安提阿學派這樣熱心討論基督論  

呢 ？ 那 就 是 為 保 衛 他 們 的 救 恩 論  

( Salvation )*。他們認為基督人性的完全和  

分 別 ，是必須恪守的，因為地上因一人的罪 

而引入的敗壞死亡，只能藉著完全的人性方 

能 除 去 。再 者 ，罪的本質就是人在道德上刻 

意悼逆神，這只能透過基督完全順服神的旨 

意才能除去。只有神的主動才能保障人的得 

救 。人若要重新順服神的旨意，神就必須採 

取 主 動 ，介入人的歷史，在祂自己內聯合及 

創造一個「新 人 」。基督在地上過完一個順 

服的生活後，神就把祂從死裡復活過來，把 

祂的人性提升到天上，因為祂的人性已經與 

神性聯合。照 樣 ，信徒也是在洗禮中與基督 

聯 合 ，然後被賜予與神性親密的關係；不過 

這種關係，與基督神人二性的聯合，是截然 

不同的。

較 中 庸 的 安 提 阿 學 派 ，對 如 克 敷  

( Chalcedon )*信經 〔451 ；另參會議 * ) 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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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Creeds f〕留下他們的影響，此信經大體 

上把五世紀基督論的爭辯停止了，它最董要 

的一句—— 「二性的區別不因聯合而消失， 

各性的特點反得以保存，會合於一個位格、 

一個實質之內」—— 正反映出安提阿學派努 

力要保留基督二性的完整。但此信經也強調 

基督的一個位格，自的就是提醒人安提阿學 

派可能出現的偏差：不夠重視道本身是整個 

道成肉身的主動者，並且容易把位格置於二 

性之下來了解。

安提阿學派重視釋經多於系航神學。此 

學派的主要領導者均有聖經註釋，而早期敎 

會 最 重 要 的 釋 經 者 屈 梭 多 模  

( C h r y s o s t o m  )*，就是安提阿學派的人。這 

學 派 有 他 們 自 己 的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 , 與亞歷山太學派那種全  

無限制的寓意釋經法不同。安提阿學派強調 

字 義 的 ，及歷史的釋經法；認為在明白經文 

本身要說什麼之前，不能一下子就跳到屬靈 

的或內在的意義；同樣地，他們認為就算經 

文有屬靈一層次的意義，也不會減弱它的歷 

史 性 。他 們 稱 這 另 一 層 意 義 為 養 見 （希騰 

文 ：theoria ) 。此學派的理論家狄奥多若及 

戴阿 多 若 ，可以說是最早以批判法來研究聖 

經 （Scripture f 正典的學者，可惜他們的努 

力不為當代敎會接納，然而這卻不會影響這 

學派在聖經釋經學上的美名。

另 參 ： 亞 歷 山 太 學 派 ( Alexandrian 

School ) ;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 ; 會議  

( Councils ) ;信 經 （Creed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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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t i - S e m i t i s m 反 猶 太 主 義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歐洲掀起一片反猶太人的暴潮，此詞 

即在這個時候出現，後來則泛指一切敵對猶 

太人的言論及行動。

反猶太主義的歷史是旣悠久又痛苦的， 

最朦騰的藉口，就是說因為猶太人殺害主耶 

解 ，基督敎的歐洲便不時發生逼害猶太人的 

事 件 。但真實的理由，卻含有不少政洽、宗 

敎 、經 濟 、文化等因素在內，且常與基督敎 

有 關 。有些事件就算非因敎會而起，敎會也 

黙不作聲，因此仍是難辭其咎。經過了二千 

年 的 時 間 ，世上反猶太人的事件仍不時發  

生 ，因此猶太人對外界的敵意是非常敏感  

的 。在人權與平等意識較高的現代社會，敎 

會對猶太人受逼害的事實比較容易開口講  

論 ，但對猶太人過往受逼害的歷史，敎會仍 

是不願多說。

安提阿哥四世（Antiochus E p i p h a n e s， 

主 前 175 ~ 主 前 1 6 3 ) 行 的 「毁 壞 可 憎 」的 

事 ，可說是早期反猶太人事件的俊俊者。猶 

太人是信獨一的神，並且恪守安息日，安提 

阿哥四世企圖要改變這些，但不能成功；他 

使汚辱聖殿，把猶太人視為汚犧的猪獻在祭 

壇 ，又把猪血漏在聖殿的經卷上。安提阿哥 

認為猶太人是沒有固定居所的遊牧民族，理 

應 消 滅 ；加上他們拒絕敬拜羅馬皇帝，又守 

安 息 日 ，歷代羅馬皇帝覺得他們目無王法， 

好食懒惰，更加被人輕視了。

主後 7 0年聖殿被殺，猶太人再一次分散 

列 國 。羅 馬 皇 帝 哈 德 良 ( Hadrian, 117 ~  

38 ) 下令禁止人信奉猶太敎；這時最出名的 

拉比亞及巴（Ra bbi A k i b a或A k i v a  ’約5 0 ~  

132 ) 被羅馬人虐待，用鐵爪把他身上的向挪 

下而死。到了321年 ，君士坦丁王立基督敎為 

國 敎 ，又下令禁止猶太敎傳敎，猶太人不得 

當 兵 ，或 充 任政 府高 職。此後不同的統治  

者 ，均封猶太人有種種的禁令。

敎會在不同的時代，都有人就神學的角 

度 ，為逼害猶太人找理由。主後6 6 ~ 7 0 年的 

猶太人叛變，使幾千猶太人遭横禍，或是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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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或是被賣為奴，敎會人士認為這是他們 

招天謎的結果。慢慢敎會發展迅速，就更有 

人認為這是神棟選敎會，以代替旣沒生命， 

又格守律法的猶太敎。他們認為會堂是被神 

棄絕 的，敎會成了神棟選的新以色列人，承 

受 約 中 一切 的應 許；皆因猶太人柜絕彌賽  

亞 ，把神的兒子釘在十字架上，他們現今受 

的 苦 ，正是這些罪惡的刑罰。

敎會內很多出名的人士，對猶太人都沒 

有好感。被 譽 為 「金 口 」的屈梭多模就說：

「會堂是個妓院……專為不潔的畜牲而預備 

的富……猶太人永不會向神禱告……他們全 

是被鬼附的」。

到了中世紀，猶太人與當時的敎會文化 

沒有關係。他們為了逃避種種的迫害，大多 

數是黙不作聲地活在貧民窟內，敎會仍不時 

找他們的麻煩，要他們戴上特別的帽子，或 

在衣服上縫上標記，給人辨認，並說他們身 

上有一股特別的氣味，與 「聖潔的氣味」不 

一 樣 ；又說他們殺害基督徒的兒女，是汚辱 

神聖事物的人，引來癌疫的禍首等等。到了 

中 世 紀 末 ，猶太 人 又 再 給 人 驅 逐 ，居無定  

所 ，1290年從英 國 ，1306年從法國，以及後 

來從西班牙、德國和奥地利被驅遂出境。

西班牙之異敎裁判所曾使成千上萬的猶 

太人死亡，有些給練在木柱上活活燒死，有 

些人則被迫改變信仰。就是馬丁路德也憎恨 

猶太人 ，他 說 ：「讓我們永遠把他們驅遂出 

國吧」。

到了近代，波蘭發生叛變哥薩克人的戰 

役 （1 6 4 8 ~ 5 8  ) ，猶太人又給夾在其中，近 

五十萬人被殺。與此同時，活在歐洲的猶太 

人若不是給殺害，就是受人岐視。在十九世 

紀 末 葉 ，世上最多猶太人聚居的國家，就是 

在沙皇統治下的蘇聯；他們推行一連串惡毒 

的f十畫來迫害猶太人，因而喪命的極多。忍 

受不了的，就聯同其他地區的猶太人移居美 

國 。在 1 8 8 0 ~ 1 9 1 0年 間 ，近二百萬猶太人經 

過紐約進入美國境內。就在這時候，法國著 

名 的 「德 雷 福 斯 事 件 」 ( Dreyfus Affair,

1894 ) ，才把猶太人受逼害的事實公諸於  

世 。

但以大規模殺害猶太人的事件，實在無 

出納粹德國之右。他們宣告 ，要為人類除淨 

雜 質 ，就一定要把所有猶太人殺盡減絕，難 

以算計的猶太人使因此死在集中營、毒氣室 

內 ， 是 為 有 名 的 猶 太 人 大 屠 殺  

( Holocaust )•。在 1933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 

之 間 ，前後有六百萬猶太人因而喪掉生命。 

今 天 耶 路 撒 冷 城 有 一 「紀 念 」 （稱 作 yacy 

V a s h e m，取自賽五十六 5 ) ，就是紀念被屠 

殺的猶太人，同時負責收集和研究猶太人遇 

害的資料。

今天猶太人仍然遭受種種不平等的待  

遇 ，尤以蘇聯和法國的猶太人為然。在歐洲 

及 美 國 ，人塗汚猶太人的會堂，放 置作彈， 

汚辱他們的墓碑，寫上種種下流的字句，散 

播納粹的單張，以及在報紙上醜化猶太人的 

形 像 ，不一而足。至於較為輕微的，則包括 

對他們的歧視政策。猶太人當中亦有「反汚 

辱聯盟」 （Anti—Defam ation L e a g u e  ) 一類 

的組 織，竭力尋求讓不同種族和宗敎的人明 

白猶太人，他們的進展雖是緩慢，卻是有成 

果 的 。

近代以色列人在六日戰爭中，占領了a  

薩 地 帶 ，又帶來新一代的暴亂，這次是猶太 

人逼害占領區的巴勒斯坦人；軍隊奉命向示 

威羣眾開槍鎮 S ，拷 打 、監禁被拘捕，卻未 

經審訊的巴勒斯坦人，連少年及兒童亦不得 

岸 免 0 這等事件經電視向全球廣播，引起普 

世與論的指責，以致幾經辛苦才建立的猶太 

人 形 像 ，又再遭受無情的破壞，新一代的反 

猶太主義，看來又再抬頭了。

世人少注意的是，這種苦待巴勒斯坦人 

的 事 件 ，連在國內也引起猶太人的不滿，軍 

隊中奉命執行的士兵，更因此引致精神上深 

度的困擾，尋求精神病專家治療的也不少。 

看來要止息反猶太主義的言行，我們需要更 

自制、客 觀 ，以及更多兩方面的對話才有希 

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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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參 ：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 ) ；猶太敎 

與基督敎（Ju d aism a n d  Christian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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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A p a r t h e i d 種族分離主義參荷蘭改革

宗 神 學 （Du t c h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 種 

族 （R a c e  ) °

A p o c a ly p t i c  L i t e r a t u r e  放示文學

A p o c a l y p s e— 詞原是指一種文學體裁，總稱 

作ap ocalypses。其 次 ，亦以此指具有此種文 

學 特 性 的 思 想 ，特 別 是 指 末 世 論  

( Eschatology f 的思想。第 三 ，這詞亦可指 

一種宗敎運動，亦即是產生啟示文學，生活 

行為以啟示的末世盼望為導向的一種運動。 

但以這詞語來指一運動的，對我們的幫助不 

大 ，因為寫作和使用啟示文學的團體，無論 

是其社會特性或使用的情況，皆有很大的不 

同 。若一定要把敢示文學和末世論拉上關  

係 ，很可能就是它們出現的時代：都是時代 

面臨大轉變的當兒。

以一種宗敎文學的文體來看，啟示文學 

在猶太敎和基督敎的傳統，都是源自舊約最 

後一段時期，這種傳統一直持續到中世紀晚 

期 ，仍有啟示文學作品的產生。好些學者認 

為 ，舊約先知書有些部分是屬於「啟示文學 

前期」的 作 品 ，因為我們已可在它們當中， 

找到後期啟示思潮的痕跡；但嚴格說來，舊

約聖經中真稱得上是「敢示文學」的 ，就只 

有但以理書而已。現存最重要的敢示作品， 

均是成書於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後二世紀之 

間 ，如 ：以諾一書、巴錄二書、以斯拉四書 

〔在英文版本的次經（A p o c r y p h a  f ，是稱作 

以斯拉續篇下卷〕、巴錄三書、亞伯拉早敢示 

錄 ，可能也包括以諾二書和西番雅啟示錄等 

書 。

Apocalypse 一 詞來 自 希 騰 文 之 apoka- 

lypsis，是指敢示 。它代表猶太人的敢示， 

是關乎屬天的奥秘，就如宇宙的本性、諸天 

的內容、陰間的情況、苦難的問題、神義論 

( T h e o d i c y ) *、神為歷史定下的計畫，以及 

有關世界及個人未來的命運等。接受敢示  

者 ，通常都是歷史中的偉人，如以諾、以斯 

拉 等 ，當 然 ，以他們名字作書名的，全是偽 

託 ，不是他們寫的。託古聖之名來發表，目 

的是顯示其權威。再 者 ，成書之時，他們均 

認為先知的敢示早已停止了 ；偽託古聖之  

名 ，表示預言仍是在有效期得到的。不 過 ， 

有關敢示文學託古名來發表一事，最穩妥的 

看法乃是 ，這是當時文壇一個流行的做法， 

不必然有特別的原因。啟示文學用來傳遞屬 

天 奥秘的，多數是異夢或異象，裡面有許多 

生動的象徵性意象【編 按 ：像天使或魔鬼的鬥 

爭 、野 獸 、巨 鳥 、數 字 、天地間特殊的現  

象 ，或星宿等】，有時則說其奥義是由天使  

( Angels f解釋出來的；又或者藉天使與見 

異 象 的 人 對 話 ，或見異象的人被帶到七重  

天 ，看見宇宙的奥秘等。在這些作品中，大 

多數有天上寶座的出現。

我們可以把猶太啟示文學分作兩大類： 

宇窗性的啟示，是關於宇宙的奥秘，以及藉 

著神遊太虛而認識天上的美境。另一類是歷 

史的末世論之啟示（但以理書即屬此類）， 

關乎神為歷史定下的計畫，包括這時代將成 

過 去 ，惡 勢 力 特 別 猎 狂 ，但被神的能力所  

勝 ，終於引入神的國度，直到永遠。啟示文 

學 常 見 的 主 題 ，包 括 死 人 復 活 、惡人受永  

刑 ，以及義人享永福等。無可置疑，這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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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對處於危機時代的信徒來說，可以幫助他 

們持守信仰，握過難關。

猶太敢示文學在早期基督敎冒起的背景 

中 ，是一個重要的特徵。啟示性末世論的一 

般特點，如死人復活、最後審判等，在新約 

書卷內十分突出，不過這些書卷對末世的看 

法 ，卻已經有顯著的改變。首 先 ，早期的基 

督徒相信，因著耶穌生平所發生的事件，祂 

的復活以及聖靈的降臨，末世已開始實現。 

此外，既然末世透過耶穌基督而實現，基督 

敎的敢示文學也就以祂為中心。新約的敢示 

文學主要表達出，耶穌斜世界的未來是多麼 

重要。

除了敢示性的末世論外，新約有些經文 

也有敢示文學形式，但整本新約正典內，只 

有一卷書真正屬於敢示文學的體裁，那就是 

敢示錄了，它是屬於猶太敎傳統中有關末日 

的敢示文學。但有一點不同，約翰是以他的 

真名發表的（敢一 1 ~ 3  ) ，反映出先知靈感 

在早期敎會再現。早期敎會中另一有名的啟 

示 文 學 ，便 是 黑 馬 牧 人 書 l^Sfiepherd of 

Hernias ; 參 使 徒 後 期 敎 父 （Apostolic 

Fathers )*]，作者也是以真名發表，成書於 

一世紀末二世紀初。除此之外，新約時代的 

啟示文學也有偽託古聖名字來發表，不過他 

們選用的古聖名字，有舊約的也有新約的。

猶太敎敢示文學思潮對基督敎的影響， 

還不僅是透過新舊約垂經，上述各猶太敎敢 

示文學作品，以及基督敎成立後才寫成的一 

些傲示作品，也在基督敎內留下痕跡。以斯 

拉四書就是最好的例子，它在中世紀差不多 

具有正典的地位。好些基督敎的啟示文學， 

都是按猶太敎兩類敢示文學的形式寫成的。 

在敎父及中世紀時代，宇宙性的敢示文學十 

分流行；它們對地獄的痛苦和天堂的快樂至 

感與趣，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保羅啟示 

錄》（Apocalypse of P au l) 。從文學的角度 

來 說 ，但 丁 （ D a n t e  ) 的《神曲》就是這個傳 

統的產物。至於在歷史的末世論一類，《多馬 

敢示錄》（Apocalypse of Thomas )算是中

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了。

在敎父及中世紀時代，人開始把與趣從 

新敢示文學的寫作，轉到敢示文學的註釋， 

特別是系統地解釋正典內的敢示文學。到了 

中世紀末葉，費奥尼的約雅斤（Joa c h i m  )• 

寫的釋經書最受歡迎，它們成了當代人騰測 

末日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根據。在改敎時代， 

更正敎與天主敎都以厳示文學的詞句，來了 

解他們的宗敎危機。從十六世紀至現代，更 

正敎人士覺得整個未來的奥秘，都包含在敢 

示錄內，因此毎一個時代都有人重新解釋 

它 ，又本於它來了解他們那一代的事件，以 

及指出有什麼大事情會在末日發生。

在英國，十七世紀中葉以至法國革命和 

拿破S 戰役這段時間，這個傳統發揮到最高 

峯 ，千轄年主義（見千禱年，Millennium** ) 

的思想，成了更正敎啟示文學思潮最明顯的 

特 徵 ，它們不斷指出敵基督及假先知是誰， 

也不斷被證明是錯誤的；從這一點可知那時 

解釋啟示錄的方法，一定是有問題的。近代 

解經家慢慢學乖了，知道敢示錄的體裁及信 

息 ，必是與猶太敎的敢示文學傳統有密切的 

關係，我們一定要按古代啟示的文學體裁、 

表達的方法和思想來解釋，才算穩當。只有 

這 樣 ，我們才會避免前人解釋傲示錄所犯的 

錯誤【編 按 ：但上幾個世紀解釋預言的方法， 

對美國、歐洲及東南亞部分敎會，仍然留下 

深遠的影響；按字面意思來解釋及推測將要 

發生的大事，仍然是解釋啟示文學的主流】。 

不過這個傳統有一點是十分寶貴的，就是肯 

定神仍是介入人類歷史的神，祂為人類定下 

的旨意與計畫，仍必親自成就。在惡勢力高 

漲 、不法之事増多的時代，人對將來仍不失 

希望 ，知道神的計畫必然成就，耶鮮基督必 

要再來，審判死人活人。

另 參 ：次 經 （A p o c r y p h a  

( J u d g m e n t  of G o d  ) °

；神 的 審 判



Apocrypha, the New Testam ent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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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o c ry p h a , th e  N ew  T e s ta m e n t  次

經 ，新 約 新約次經是指早期敎會託聖經作 

者之名而寫的書，它們被柜於正典之外，但 

像 舊 約 次 經 （Apo c r yp h a , the O l d  T e s 

tame nt f 一 樣 ，「次 經 」一詞其實不是指不 

真 實 ，或多餘的意思，後人稱之為次經，只 

表明它們與正典是不能相提並論而已。

大體上 ，新約次經可分作以下幾類：

福 音 書 。這類作品大部分能保存下來， 

其中有些部分，還可能是當時真實的口傳資 

料 呢 ！包括希伯來人福音、埃及人福音，和 

彼得福音。其他像馬吉安福音、十二使徒福 

音 及 多 馬 福 音 ，則是為支持異端思想而寫  

的 ’特別是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j*。此 

組作品的第三類，則是為滿足一般人的好奇 

而 寫 ，像耶鮮的童年、受 苦 ，以及復活後的 

生 活 。這些作品內容荒誕，而道德水準也較 

低 下 ，屬於這類的有亞拉伯文的童年福音、 

木匠約瑟的歷史、馬利亞受難傳，以及尼哥 

底母福音的後半部。這些作品多是一世紀到 

五世紀寫成的。

行 傳 。次 經 中 的 行 傳 ，最重要的是彼  

得 、保 羅 、約 翰 、安得烈和多馬等行傳，多 

數是二世紀末寫成。其內容有些是參照使徒 

行傳 輯成 ，有些言行很可能是真實的，但大 

多數是憑空想像。保羅行傳不算太離譜，但 

其他就是為支持異端之作了。

者信及其他作品。最出名的要算革利免 

一書及偽巴拿巴書；其他像保羅致哥林多人 

書 、保羅致老底嘉書都慣值不高。新約次經 

亦有仿效敢示錄之預言來寫的。

現知新約次經作品，數量達五十多本； 

有些是 整本 保存 下來 ，別些則只餘斷稿殘 

篇 ，有些更只知其名，經卷不復見。1946年 

在 埃 及 勞 梭 （L u x o r ) 以北三十哩發現的  

尼 . 哈瑪地 （N a g  H a m m a d i  ) 藏 書 ，大大增 

加我們對新約次經的了解，它包括三十七卷 

全 書 ，和 五 篇 殘 稿 ，全 是 用 埃 及 古 語  

( Coptic ) 寫 成 。新約次經對中世紀的影  

響 ，至今仍可在歐洲大敎堂的壁畫，和彩色 

玻璃窗畫看得到。

另 參 ：次 經 ’舊 約 （Apocryp h a , the Ol d 

T e s t a m e n t  ) ; 使 徒 後 期 敎 父 （Apostolic 

Fathers ) ; 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 。

參考書自

J. Hervieux, What are Apocryphal Gospels 

(ET, 1960); M. R. James, Anecdota Apocrypha 

(Cambridge, 1893, 1897); idem. The Apocryphal 

N e w  Testament (1924); C. Tischendorf (ed.), 

Evangelica Apocrypha (Leipzig, 1853).

楊牧谷

A p o c ry p h a ,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次

經 ，舊 約 次 經 一 詞 ’來 自 希 騰 文 U a  

apoc/yp /)a，原 意 是 r 隱蔵的事物」），包

括舊約與新約次經兩部分，但多數是指舊約 

次經而言，若是指新約時代成書的次經，多 

要特別說明。舊約次經被收入希騰譯本的舊 

約 ，但在希伯來版本卻沒有。非希羅化的猶 

太人不承認它們是正典，它們在敎會的地位 

時隱時顯。拉丁文武加大譯本（V u l g a t e，屬 

於舊約的一部分；但在近代英文版本，有時 

它們自成一組（如新英文聖經），置於舊約 

與新約中間；有時就完全被屏諸於外。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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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經 的 書 目 ，分 別 是 以 斯 拉 續 篇 （上 、下 

卷 ）、多 比傳、猶滴 傳、以斯帖記補編、所 

羅門智慧書、使西拉智訓、巴 錄 書 （另附耶 

利米書信）、三 童 歌 、蘇撒拿傳、比勒與大 

龍 、瑪拿西禱告文，以及馬略比書（上 、下 

卷 ）。

敎會是透過希膜猶太敎（特別是亞歷山 

太 ）接 受 舊 約 次 經 的 。七 十 士 譯 本  

( Septuagint f 除了以斯拉續篇下卷外，全 

部包括在內，並且看它們與舊約其他正典有 

同等地位。欽事體的次經（以斯拉續篇、多 

比 傳 、猶滴傳 ，和馬略比書）是混入正典內 

編 排 ，放在歷代志到以斯帖記、智慧書等之 

內 ；而瑪拿西禱告文則放在詩篇之後；三量 

歌 、蘇撒拿傳和比勒與大龍（合 稱 作 r 但以 

理附篇」），則與但以理書合成一書；希伯 

來文版本的舊約就完全沒有。

同樣地，以斯帖記補編與以斯帖記是同 

屬 一 書 ，巴錄書與耶利米書信，則與耶利米 

書放在一起。以斯拉續篇（希騰文作以斯得 

拉 ）其 實 包 括 兩 卷 書 ：一書是輯錄歷代志  

下 、以斯拉及尼希米記一部分，不過三1~五  

6這部分卻是它獨有的；二書則來自以斯拉及 

尼希米記。

這組作品成書的日期，大約是從公元前 

三世紀到公元後一世紀；較準確地說，應該 

是公元前二百年到公元後七十年，亦即是在 

敎會與猶太敎分裴之前。在這個時候，舊約 

的正典已經成立，但仍然有人認為某些晚期 

作品具有舊約正典的地位，是 屬 於 「聖 卷 」

( Writings ) 的範 圍 。有些次經是用希伯來  

文 寫 的 ，如便西拉智訓引言一部分，作者的 

用意大概就是想被接納為正典了；有些則是 

用希騰文寫（如 ：馬嗔比書下卷），可是連 

當時說亞蘭文的猶太人也不接納它們。後來 

希伯來文的舊約正典終於確立了（約在主後 

一 百 年 ），文士抄聖經時就不再抄次經了。 

但希腿版本的次經仍然留存下來，因為早期 

敎會仍然採用它們。原來早期敎會用的舊約 

聖經是七十士譯本 *，七十士譯本内有什麼

書 ，他們就全部接受，對個別書卷的審訂， 

還是後來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新約作者 

並沒有引用舊約次經，他們是否也覺得次經 

的地位可疑呢？大量引用次經的是敎父，尤 

以羅馬的革利免和亞歷山太的革利免為然。 

有學者認為，早期敎父常引用次經來論證道 

成 肉 身 ，及神的道（等同耶穌基督）和智慧 

等 。敎義是引致猶太人完全棄絕次經的原  

因 。

直到四世紀，敎會慢慢接受七十士譯本 

內每一卷書均為正典。希膜和拉丁敎父如愛 

任 紐 （Irenaeus )*、特 士 艮 （Tertullian )*、 

居普良（Cyprian f等更是無分軒輕，正典與 

次經均以同等地位來引用。但從四世紀開  

始 ，許多希騰敎父開始劃分希伯來文的正  

典 ，和用希腿文寫的次經了，較突出的有該 

撒 利 亞 的 優 西 比 烏 （Eusebius of 

Caesarea )"、亞 他 那 修 （Athanasius )*"、敛 

利亞的區利羅（Cyril of Syria, 315 — 86 ) 、 

伊 皮 法 紐 （E p i p h a n i u s，約 3 1 5 ~ 4 0 2  ) 及拿 

先 斯 的 貴 格 利 （G r e g o r y  of Nazianzus ’約 

3 2 9 ~ 90 ) 等 。這 時 的 耶 柔 米 （Jer o m e  f 是 

個學識淵博的人，他與東方敎會接觸較多， 

又精通希伯來文；他認為一定要把希伯來文 

的舊約與其他書卷分別出來，於是引入「次 

經 」一詞來指後者。他說希伯來文的舊約是 

「正典的書」 （libri canonici) ，而次經則 

是 「敎 會 的 書 」 （libri ecclesiastic'' 。但 

除了幾個敎父外〔如 ：希 拉 流 （Hilary )和魯 

非 諾 （Rufimis )〕，很多西方敎父仍然接納  

次經為正典，其中以奥古斯丁（ Augustine )* 

為 著 。

東方敎父的看法比較不一樣，他們仍有 

好幾個世紀是接納次經的。到了耶路撒冷會 

議 （1672 ) ，他們接納多比傳、猶 滴 傳 、便 

西拉智訓，和所羅門智慧書為正典，其他則 

不 然 。

改敎時期，敎會全面檢討她的傳統，對 

中世紀敎會的舊約尤具批判性，改敎大師決 

意跟隨希伯來文版本的壁經，將所有次經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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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正典之外。但馬丁路德譯聖經時，卻收次 

經於聖經之末（除了以斯拉續篇外），並在 

「前 言 」上 說 ：「閱讀它們是有用和有益  

的 」 ，但他明顯地不以次經和正典有同等的  

地 位 。日內瓦的聖經譯者則承認，r 它們對 

歷史知識及好行為是有幫助的」。英國聖公 

會 的 三 十 九 條 （Thirty-Nine Articles )*指 

出 ，次經能幫助敎會認識生命和生活的好榜 

樣 ，「但不能以它們作敎義的根據」。天主 

敎 的 天 特 會 議 （Trent, Council of )•亦把次 

經牧在正典內（除了以斯拉續篇），這議案 

亦為梵歸岡第一次會議（1870 ) 接 納 。在英 

國 ，1611年版本的欽定本雖有次經在內，後 

來清敎徒在英漸漸得勢，在韋斯敏斯德信條 

( Westminster Confession f 指 出 ，次經只  

是人的著作，地位不能與正典相比，這個決 

定為絕大多數更正派敎會接納。英國聖經公 

會有一原則，就是不會發行包含次經在內的 

聖經版本，因此我們今天讀到的聖經，就沒 

有次經在內了。

今天次經的地位又怎樣呢？尉基督敎來 

說 ，它與正典的地位是明顯地劃分開來的； 

但隨著十九世紀研究聖經的工夫遂漸深入， 

學者愈來愈發現它們有不可或缺的價值。從 

舊約到新約，中間有一個中斷的時代，我們 

要明白新約不少的背景及思想來源，都要借 

助次經來填補空檔，其中尤以會堂的背景、 

永生觀念的興起、身體復活觀念的來源，以 

及耶穌時代各家各派的思想背景（如法利賽 

主義等等），對我們了解新約經文（如 ：可 

十二 1 8 ~ 2 7  ：徒二十三 6 ~ 9 等 ），提供了不 

少 幫助 。此 外 ，使徒時代許多重要的思想， 

在新約都沒多少背景資料可供參考，如猶太 

的律法、善 行 、源自墮落的罪觀，以及末世 

論 等 ，這些題目卻是次經較多論及的。我們 

不會再把次經當作正典來讀了，但要深入明 

白新約思想，次經的研究仍是不可缺少的。

另 參 ：次 經 ’新 約 （Apocryp ha, the N e w  

T es t a m e n t  ) ; 正 典 （C a n o n  ) ; 聖 經

( Scripture ) 。

參考書自

R. H. Charles, The Apocrypha and Pseude- 

pigrapha of the Old Testament, vol. I (London, 

1913)； E. J. Goodspeed, The Story of the Apo

crypha (Chicago, 1939); R. T. Hertford, Talmud 

and Apocrypha (London, 1933); B. M. Metzg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pocrypha (New York, 1957)； 

idem (ed.), R S V  Apocrypha with Commentary 

(New York, 1965); R. H. Pfeiffer, History of N e w  

Testament Time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6 

Apocrypha (London, 1954), pp. 233 ~  522; C. C. 

Torrey, The Apocrypha Literature (London, 1963); 

H. Wace (ed.), Speaker's Commentary, 2 vols. 

(London, 1888); ibid.. Introduction, by G. Salmon, 

vol. I’ pp. ix~xlvi.

楊牧谷

A p o l l in a r ia n i s m 亞 波 里 拿 留 主 義 這

是四世紀敛利亞之老底嘉主敎亞波里拿留  

( Apollinarius, 3 6 1 ~ 9 0  ) 創立的異端，否認 

基 督 具 有 我 們 的 人 性 ，而 以 r 道 J 

( L o g o s  ) 於耶穌內代替理性的人性。嚴格 

說 來 ，這是對耶穌人性的一種解釋，因此不 

像其他異端人士那樣被敎會定罪。亞波里拿 

留是亞他那修 ( Athanasius ),的 朋 友 ，竭力 

支持父與子是同質〔/)omoous,'on，見三位一 

體 （Trinity f〕的 ；耶 柔 米 （Jer o m e  f 說他 

寫 了 「無數本聖經註譯」，此外還著有不同 

的 神 學 和 護 敎 作 品 。該 撒 利 亞 的 巴 西 流  

( Basil r 說 ，「他寫的書把全世界都填滿  

了 」。但他的作品只有部分留存下來，其他 

則敝見於別人引用他的話；也有些是以別人 

的 名 字 發 表 的 ，如 《認信詳錄》（Detailed 

Confession of Faith ) ，是以神行者貴格利 

( G r e g o r y  T h a u m a t u r g u s  ) 之 名 發 表 ；講

章《基督是 -------論神的道成為肉身》（That

Christ Is One, O 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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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o r d  of G o d ) ，以 及 寫 給 約 維 安 皇 帝  

( Jovian, 3 6 3 - 4  ) 的信經，則是以亞他那修 

之名發表；《論身體與神性在基督之聯合——  

信仰與道成肉身》 ( O n  the Union of B o d y  

and Deity in Christ, O n  Faith a nd Incarna

tion ) ，及寫給羅馬主敎狄尼修（Dionysius 

of R o m e ,  2 5 9 ~ 68 ) 的 信 ，則是用敎宗猶流 

一 世 （Julius I ) 的名字！

亞波里拿留的基督論 ( Christology f屬 

於亞歷山太學派（Alexandrian School )*， 

此學派最重要的人物，正是亞他那修和亞歷 

山太的區利羅（Cyril of Alexandria )*，特 

別重視基督的神性，和神人二性在道成肉身 

之位格內的聯合。亞波里拿留從這個角度來 

批評安提阿學派（Antiochene School ),二 兀  

式的基督論。他整個關切的重心是在救恩 

( Salvation )* :基督若不是完全的神，就不 

足以括救人，純粹一個人的死亡是沒有救讀 

功能的。但假如基督是完全的祥，祂的人性 

必是被「吸入」（taken u p  )祂的神性’以 

致成為人可以敬拜的動象。救恩的意思，就 

是人在聖餐（Eucharist )*中分享基督神化 

( apotheosized ) 的肉身，人性因著與神聖 

的 「道 」（L o g o s  ) 聯合而聖化，基督因此 

在道德上也是不變的。

因此從反面說來，亞波里拿留是反對神 

人二性只是並存於基督內的學說。在他寫給 

約維安皇帝的信內說：「（在基督裡）並非 

存有兩個本性，一是受敬拜，另一是不受敬 

拜 ；在成為肉身之神的道裡面，是只有一性 

的 （mia physis ) 」° 聖經說基督是一個整 

全的存有，一個主動原則的具體化，就是神 

聖的道。從正面來說，他認為基督有一個 

「新的性質」，在祂位格的構成中，「祂是 

一個新創造，是個奇妙的混合，神與人在祂 

裡面構成了一個身體」。但神性與人性怎能 

如此二合為一呢？亞波里拿留最強烈的動 

機 ，就是使基督完全沒有沾染罪惡的可能。 

按他當時流行的心理學來說，他們認為人的 

思想具有自決的能力，完全受自己意志的控

制 ，因此他若犯罪，他的頭腦就是犯罪的根 

源 。亞波里拿留這樣解釋基督的神人二性， 

就是想表明基督的思想是完全神聖的，不會 

受罪惡的影響；「假如與基督的神性並存的 

只是普通的人性，那麼道成肉身的首要目的 

—— 勝 過 罪 惡 ，就 不 會在 祂身 上成 就了 」

( Apodeixis，殘 篇 ，74 ) 。這 樣 一 來 ，基 

督的位格就是「精簡的人性」，是道的一種 

「合作式的混合體」 ：「是神與人之間的一 

個 媒 體 ，既 不 是 完 全 的 人 ，也不是完全的  

神 ，而是神人的混合體」（Syllogysmoi，殘 

篇 ，113 ) 。人性在道成肉身中受到某個程度 

的削減，從神性的虚己 (參 虛 己 說 ，Kenoti- 

cism* ) 得到平衡，因為道要成為肉身，一定 

要受某個程度的限制。

女撒的 貴格 利（G r e g o r y  of N y s s a 广批 

評亞波里拿留的基督論，說他無形中是否認 

了基督完全的人性及其經驗，這與福音書及 

希伯來書的記載是不吻合的。人得完全接  

救 ，其實 與 基 督 真 實 的 人 性 ，有很大的關  

係 ，祂一定 要「凡事與弟兄一樣」，一種與 

人性完全的認同，才能把人救讀過來。亞波 

里拿留先後為好幾個敎會會議（Councils )• 

所定 罪，分別為羅馬會議（377 ) 、亞歷山太 

會 議 （378 ) 、安 提阿會議 ( 3 7 9 ) ，及最後 

的君士坦丁堡會議（38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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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o lo g e t i c s 護 敎 學 護 敎學 一詞與希

腿 文 「辯 護 」 （apologia) 有 關 ，是 人 （如 

蘇 格 拉 底 ）為自己的思想或行為辯護的學  

問 。彼得要每個信徒隨時作好準備，為他的 

信仰及盼望的「緣 由 」 （apologia ) 回答各 

人 ；因此護敎學就是基督徒本於他所相信的 

福音信息告訴人，他所信的是真的，為什麼 

要這樣信，使刻意批評及歪曲福音的人不得 

逕 。

護敎的動詞是 apologeisthai，意思本是

「衛 護 」、「抵抗 」等 。近代神學的用法， 

源 於 柏 今 加 （1794 ) 及 士 來 馬 赫  

( Schleiermacher )*，原是指基督敎神學的  

一 分 支 ，以敎義之建立和辯證為對象的一種 

學 問 。這門學問在英語世界的名稱也是相當 

混 亂 ，轉轉接接地譯成中文，有時就更叫人 

摸不著頭腦。

英語有兩個字根相同而目的頗不一樣的 

詞 語 ，譯到中文都叫「護敎學」，此為混亂 

之主因。第一個是 apologies，是就基督敎敎 

義的整體來辯護，其目的可以由辯護真道到 

洗 脫 沈 冤 （v i n d i c a t i o n )，故 可 稱 「辨惑  

學 」。屬 於 歸 護 真 道 的 ，拘 道 士 游 斯 丁  

( Justin r 的《第一護敎辭》（Apology I ) 和 

《第二護敎辭》（>\po/ogy I I ) 可 作 例 子 ；屬 

於洗脫沈 冤 式 的，英 國 紐 曼 主 敎 （J. N e w 

m a n  f 的 《自 我 辯 護 》（Apologia pro vita 

Sua, 1864 ) 是另一例（他是為改信羅馬天主 

敎 答 辯 ，故內容與基督敎傳統的不一樣，但 

其性質卻是相同）。

另 一 個 是 apologetics，可 作 「護敎  

學 」，目 的 有 兩 方 面 ：消 極 地 說 ，那是辯  

護 ，對象是問難者及信仰的人；積極地說， 

是為 建 立 基 督 敎 敎 義 ，範圍不僅是敎義本  

身 ，也是一切有關神的正確認識，特別是基 

督敎宣稱的，由聖經啟示於世人的道理；因 

此護敎學有三個主要的領域：1.指出有宗敎 

信仰比沒有宗敎信仰更合理 ; 2.指出基督敎 

比其他宗敎有更合理的解釋；3.指出正統基 

督 敎 信 仰 比 不 是 正 統 的 思 想 （「異端思

想 」）更合理。護敎學用的方法，當然是理 

性的陳述，但它從沒說純理性的推理足以說 

明基督敎信仰的內容，只是在別人問道或歪 

曲基督敎時，信徒有責任以理由說明「信仰 

的原委」。因此護敎學永遠都需要包含兩方 

面 ：申辯一 指出毀誇信仰者的不合理；說 

明一 指出基督敎思想的內容。這是為什麼 

在基督敎會史上，辨惑學最盛行的時代，也 

是基督敎敎義最得建立的時代。

基本上說，新約聖經有一部分是本於護 

敎的動機寫成的，它們正是包括了申辯與說 

明這兩個重要的因素。保羅在加拉太書指出 

猶太人律法主義的偏差，進而申明福音的自 

由與大能。約翰在約翰福音指出諾斯底主義 

( Gnosticism f 的 偏 差 ，進而指出道成肉身  

的實 在與新生命。我們要在這裡認識一件  

事 ，護敎學 最重 要的 動機 ，不在消極的辯  

論 ，而 在 積 極 的 建 立 ；其目的不在打倒敵  

人 ，而 在赢 取人 相信 福音 ，使不信的能相  

信 ，使相信的能進深一步去確信。因此護敎 

學的內容、形 式 ，以及價值，都不是敵人賦 

予 的 ，像流行於今日歐美或筆人敎會那種  

「護敎情結」。護敎學的功能與價值，乃在 

滿足人的基本需要：一種要明白信仰原委的 

需 要 ，也是一種就是沒有人來挑戰我們的信 

仰 ，我們也要明白為什麼這樣信，不那樣信 

的需要。傳 統 上 ，這正是神學與護敎學的關 

係 ：神學就是把護敎學建立的範圍，詳細又 

合理地解釋出來。當 然 ，在建立的過程中， 

我們難免要對反對基督敎的思想作出辯論， 

但我們的目的是清晰的，就是為了建立，不 

是打 倒。近代魯益師 ( C. S. L e w i s  f 的作品 

〔像《痛苦的奥秘》（The Problem of Pain , 

魯 繼 曾 譯 ， 文 藝 ， 31994 ) 、 《神 睛 〉 

( Miracles ) 〕，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這樣說來，今天一般人說的護敎學，其 

實是辨惑學，是專門針對人對基督敎信仰的 

挑 戦 而 作 的 辯 論 ；而宗敎原理或宗敎哲學  

( Philosophy of Religion T , 則屬於護敎學 

的範圍。前者因為是正面迎接敎外敎內的挑



51 Apologists

戰 ，為此而身陷围園或放遂（如亞他那修， 

Athanasius* ) ，甚至賠上性命的也不少（如 

游 斯 丁 ）；後者是為整個信仰作出長久深入 

的思考、解 釋 ，及建立的工夫，歷代為它獻 

上一 生 ，作個靜然的活祭也很多，特別在近 

代 敎 會 ，基督敎信仰遭受各方面的質疑，筆 

人敎會就更需要後者的奉獻了。

近 代 護 敎 學 的 興 起 ，與歐洲啟蒙運動  

( Enlightenment ),有很深的關係。當時知識 

界對傳統的基督敎及形上學，普遍抱有懷疑 

的 態 度 ，這種態度在休護（H u m e  ),及康德 

( K a n t  f 的作品得到具體的表現。休誤認為 

聖經記載及敎會相信的神 *，從或然率來說 

是不可能的；康德則指出人無法認識自然現 

象以外的知識，人最高的知識及責任，就是 

道德的知識和責任，因此都是屬於今生的， 

及自然界之內的。休誤與康德提出的原則， 

成了近代神學具決定性的標準。

自敢蒙時代以來，基督敎神學家及護敎 

士差不多把基督敎信仰和其原委重新寫過， 

大多數都是接納上述兩個原則來進行，田立 

克 （P. Tillich )*、布特曼（R. B u l t m a n n  )•及 

羅 賓 邊 （J. A. T. R o b i n s o n  )*等 人 的 作 品 ， 

就是現成的例子。

這 樣 的 退 縮 和 忍 讓 ，自然引起福音派  

( Evangelical )•敎會普遍的不滿’近年不少 

有識之士本於他們的學識，對聖經的信任， 

以及大無長的精神，一方面為護敎學重新定 

下目標與範圍，另一方面亦在好些易受質疑 

的 信 仰 題 目 〔如 敢 示 （Revelation ：T ; 神績  

( Miracle )*]，提出他們的解釋，其中較具  

成 就 的 有 卡 內 爾 ( E. J. Carnell )*、米切爾 

( Basil Mitchell，1917年 生 ）、史 雲 賓 （R. 

S w i n b u r n e， 1934 年 生 ）、 活 特 （K. 

W a r d ，1938年 生 ）等 ，他們要解決的問題， 

較偏重哲學對神學提出的質疑，故內容亦較 

專 門 ；魯益師•及 薛 華 （F. A. Schaeffer ；T的 

則較通俗。

另 參 ：護敎士 ( Apologists ) 及上文有"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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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A p o lo g i s t s 護 敎 士 狹義是指二世紀敎

會一小撮希騰作者，廣義是指一班本於基督 

敎 信 仰 而 申 雞 的 人 （參 護 敎 學 ，A p o -  

logetics* ) 。他們均是尋求當代敎外人士能  

明 白 （及 接 受 ）基督敎而努力的人。對早期 

敎會來說，那就是建立基督敎這 r 野蠻的 J 

宗敎和羅馬及猶太敎之橋棵，但他們對基督 

敎神學的發展，立下很大的功勞。他們對神 

( G o d ),的超然存在抱著 r 崇高的」觀 念 ， 

稱 神 是 「非受造的、永® 的 、不可見的、不 

改 變的 、不能明白的，及無限的，人只能以 

心思與頭腦來理解祂；跑住在光明、美 麗 、 

靈 ，與不能言論的能力之內，祂創造 、美化 

及 管 理 整 個 字 宙 」 ( Athenagoras, Sup

plication 10:1 ) 。他們面對敎外的攻擊、毀 

誇與 )K 迫 ，運用理性的力量，向人陳明基督 

敎信仰的原委，並且指出攻擊者的宗敎不道 

德和不合理性的地方，他們也力辯肉身復活 

( Resurrection f 的 真 理 。我們在下面按狭 

義分別指出他們的思想。

雅里斯底德（Aristides ) 約在 125或 140 

年作《辯護書》（Apology) ’此書有不少經  

文上的問題，不容易知道他思想的細節（較



Apologists 52

不可靠的版本就有更多的神學問題在內）。 

他 說 神 是 「首動者」 （‘prime m o v e r ' ) ，祂 

為了人的緣故創造萬物。耶穌基督是神的兒 

子 ，祂 （也 許 ）是 神 ，藉著童貞女而道成肉 

身 ，死後又復活；十二使徒為祂到世界各處 

作 見 證 ，基督徒是本於死後的審判而過模範 

的生活。這一切敎義都記在聖經上。

确道士游斯丁（ Justin M a r t y r  f 是護敎 

士中最重要的一個，他約在 151年後寫《第一 

護敎辭》（Apology 1 ) ，稍後再加上另一附  

篇 ，或稱作《第二護敎辭》（Apology II ) 。 

在 《與 推 芬 對 話 》 （Dialogue with 

Trypho ) ，他以基督敎的真理與一個猶太人 

談 道 。他與其他護敎士不同的是，他的辯護 

全是集中在基督的本性及意義上。基督就是 

道 （L o g o s  )* ’祂向希腿哲學家敛示，又以 

道 種 〔Logos sperm atikos，初期的理性或  

道 ，參斯多亞主義（Stoicism f〕存於各人的 

心 中 。藉著這種內蕴的、具生命力的道，最 

優秀的哲學家也能明白基督敎某些真理（如 

創 造 、三位一體、最後審判等）。人若按著 

道來生活，就是活在基督出生之前，也可以 

成 為 基 督 徒 。 在 舊 約 神 的 顯 現  

( T h e o p h a n y  f所顯現出來的，其 實是 道 ， 

因為超越的神不能如此與人說話。

游斯丁也用三位一體的公式語，但他心 

目中的基督，其實是比神略低的（參三位一 

體 ，Trinit/ ) 。他以陽光之於太陽來比作  

子之於父，但有時又說子之於父，就如火是 

由火點著（亦即是平等了）；有時他顯然把 

道與聖靈混為一談。基督為了人的救恩和醫 

治而成為肉身，敎導我們，並藉著十字架的 

奥f必勝過鬼魔（參魔鬼與鬼，Devil a n d  D e 

m o n s *  ) 。奴役人及欺驅人的正是這些鬼  

魔 ，牠們知道舊約預言基督的事，使曉論詩 

人 ，使他們也以同樣的事來論及希騰的神  

社 ；並且使正直的人遭受迫害。人若要得永 

生和與神相交，就要相信聖經的道理，和遵 

行神的旨意。

基督敎最重要的證據，就是凡與基督降

臨有關的預言，一早就由希伯來的先知說了 

出來 。在《護敎辭》及《對話》中 ，游斯丁均十 

分 重 視 舊 約 釋 經 ；他 說 ，摩西律法已然廢  

止 ；舊約說到「神以外的另一位」，正是神 

顯 現 的 那 一 位 ；而基督徒就是真的以色列  

人 。游斯丁很重視希騰哲學與基督敎之間的 

連 續 性 〔參 哲 學 與 神 學 （Philosophy and 

T h e o l o g y  )* ; 柏 拉 圖 主 義 （Platonism f〕， 

以及舊約與新約的連續性。希騰哲學包含有 

片斷不全的真理，它最高、最後的完成就是 

耶穌基督。同樣 地 ，祂也是以色列歷史的最 

後 自 標 ；祂本身就是以色列，正因為祂的緣 

故 ，敎會現今就稱作以色列了。

他 提 安 ( Tatian ) 阪依基督後，便作了 

游斯丁的門生，約於 160年寫《對希騰人說話》 

( Discourse to the Greeks ) , 堅持道是神 

聖 的 （是 r 從光而來的光」 ）；他對人的本 

性 ，和鬼魔的本性及作為很有與趣，作了不 

少膽測。他亦強調自由意志和對神順服的重 

要 。

雅典那等拉（Athenagoras ) 約在 177年 

寫《禱告》（Supp此 ation ) ，而一般說是他  

寫的《論復活》( O n  the Resurrection ) ，很

可能是稍後期的人寫的。雅典那哥拉說，聖 

父 、聖子和聖靈在能力上是合而為一，但在 

級別上卻是不同。聖靈是流出的，就如光是 

從火發出一樣。善與神是不能分開的，離開 

了 善 ，神就不能存在。邪 惡 （Evil )•則是從 

(某 些 ）天 使 （Angels f 的墮落而生發，天 

使原本受託管理這個世界，但有些不守本位 

的天使墮落了，便生出罪來。他認為邪惡與 

物質是有關的。他亦非常強調基督徒要過好 

榜樣的生活，人要知道怎樣過這種生活，以 

及別些有關神的知識，就要從先知的作品學 

習 。

《論復活》是從純理性的立場來指出，神 

不單能夠，也願意使死人復活，這與祂創造 

人 的 心 意 是 吻 合 的 。 靈 魂 是 不 朽  

( Immortal f 的 ；到了末日 ，義者與不義者 

都要從死亡中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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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阿 非 羅 ( Theophilus ) 是安提阿主

敎 ，一共寫了三本書。《致區吐里加斯書》

( To Autolycus，1 8 0年 後 ）說神、道及索 

菲® 〔Sop/7/'a，智 慧 ；參早期基督論之智慧  

( W i s d o m  in Early Christology )♦〕是 「三合

一 」的 。道是第一位內存 ( endiathetos )於 

神 ，後來神使祂外顯（prophorikos ) 於'創造 

之前。有時道與索菲® (即聖靈）之間似乎 

混靖不清。我們可以從神創造之工認識祂。 

人受造為的是要認識神，他可以朽壞，也可 

以成為不朽；當他背逆神，他就要朽壞。像 

信心、悔改、赦免* 重生等字眼，在他的作 

品内可以看得到，他還說神是醫治人的神。 

但人若要獲得不朽，主要是藉著順服。他 

說 ，這一切敎義均可以在先知書上找到；先 

知書是真實可靠的，皆因它們是索菲 e 啟 

示 ，又得到應驗。

另 參 ：護敎學（Apologetics ) 。

參考書目

護敎士之希騰文著作，可參E. J. Goodspeed, 

Die SItesten Apologeten (Gottingen, 1914)； J. R. 

Harris, The Apology of Aristides 

(Cambridge, 1̂893); J. C. Th. Otto, Corpus Apo- 

logetarum Christianorum Saeculi Secundi (Jena, 

1847 〜 72)。英文翻譯載於 ANCL (repr. ANF); R. 

M. Grant (ed.), Theophilus of Antioch: A d  Auto- 

lycum (Oxford, 1970); C. C. Richardson (ed.), The 

Early Christian Fathers (Philadelphia, 1953)； W. R  

Schoedel (ed.), Athenagoras: Legatio and D e  Re- 

surrectione (Oxford, 1972); A. Lukyn Williams 

(ed.), Justin Martyr : The Dialogue with Trypho 

(London, 1930).

T.G.D.

A p o p h a t ic  T h e o l o g y 反 面 神 學 這不

是一種神學體系，而是神學方法，是透過反 

面 叙 述 （神不是… … ）來表明神是 f十麼的方

法 【編 按 ：英 文 a p o p h a t i c來 自 apophasis ,

是修辭學的名詞，指一種表面否定而意思是 

肯定的說法，如 「我將不提到秦始皇的貪生 

怕 死 、濫 殺 無 辜 」】，與 cataphasis ( 正 

面 、肯 定 ）對 立 。

敎會很早就認為，神是不能用人的言詞 

來描述的【編 按 ：特別是正面言詞，因為它有 

一種界定力；而神是不可界定的，祂比任何 

正面言詞都® 富及多元化】，這種神學方法， 

可以上溯至俄利根（Origen f 及亞歷山太學 

派 （Alexandrian School )*的神秘主義’並 

且與新柏拉圖主義（參柏拉圖主義，Platon- 

ism* ) 的關係頗密切。到了六世紀，一個不 

知名的修士以亞略巴古的丢尼修〔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參徒十七 34 ；另參亞略巴 

古 的 偽 丢 尼 修 ( P s e u d o  —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f〕的偽名發表作品，這種神學方 

法便推至另一高峯；後來東正敎的修道院把 

這傳統發揚光大，直至今天仍然盛行。

偽 丢 尼 修 給 敢 示 （Revelation f 定義  

為 ：邀請人認識神，特別是透過神的名字來 

認識 神。我們若說神是善的、是 真 理 ，本來 

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但因為人的善觀及真 

理觀是有限制的，尉神的知識就難免不受影 

響 。我們若要認識這位無限的神，就一定要 

越過人的限制，接近天庭，這樣的認識才會 

愈 來 愈 清 晰 。人 怎 能 逃 避 限 制 ，上近天庭  

呢 ？他要接受神的光照，使自己像耶穌一樣 

的 變 像 （參太十七 2 ) ，就會經歷幾個階段  

的 改 變 ，漸漸認識神。這些改變不是知識層 

次的遞増，而是屬靈上的，像天上不同層系 

的天使一樣。就是因為偽丢尼修這樣重視天 

使 ，因此這種神學有一套高度發展的天使  

( Angels )*學 ，並且以靈意釋經法來解釋聖 

經 ，結果他們對世界及實體的認識，也特別 

側重靈意方面了。

參考書目

V. Lossky, The Mystical Theology of the 

Eastern Church (Cambridge, 1957); J. Meyendor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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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Gregory Palamas and Orthodox Spirituality

(New York, 1974).

G  丄-B.

A p o s t a s y 背 道 是 指 那 些 一 度 持 守 信 仰

的人放棄宗敎，或否認信仰的行為。保羅預 

言在末世，離道反敎之事必會增多（帖後二

3 ；另 參 敵 基 督 ，Antichrist- ) ，一些半冷  

不熱的基督徒，在那個時候自然是最容易跌 

倒了 ；但 一 個 重 生 （Regenerated )*的基督 

徒真可以不再相信（參 信 心 ，F a i d /  ) ，以 

致最後失喪嗎？人人都同意他可能暫時放棄 

信 仰 ，後來再悔改；但他會完全不信嗎？加 

爾 文 主 義 者 （Calvinists )*認 為 ，人若蒙棟  

選 ，就不會真的放棄信仰；並從聖經指出， 

信徒的得救具有永遠之保證：信實的神不會 

讓祂的兒女為不信所勝，以致永遠失喪。有 

些人則從新約其他經文指出，人是有背道的 

可 能 ，特別是個別信徒而言。加爾文主義者 

認 為 ，這些警告只是假設的，目的只在提醒 

信徒某些危險（像懸崖上的警告標語：「危 

險 ！前面有懸崖！」，使人不要墜下）；他 

們 說 ，那些背道的人，其實從來都不曾真正 

重 生 。這類經文引起的釋經問題，至今仍沒 

有 定 見 。我們可以這樣說，聖經對刻意背道 

的人提出這樣的警告，但對憂慮的基督徒， 

它就保證沒有人能把他從主手中奪去。

【編 按 ：r 背道」一詞在敎會早期的紀律 

生 活 中 ，屬於三大不可饒恕的罪—— 另兩樣 

是謀殺與蔡淫—— 且是指人接受洗禮後而犯 

者 ；後來敎會因應社會的複雜情況，願意放 

鬆 一 點 ，犯罪者若公開認罪，補償罪債，敎 

會仍然再接納他們。在 近 代 ，羅馬天主敎有 

三個不同層次的用法：1.背道是指完全放棄 

基督敎信仰的人；2.公開離棄羅馬天主敎會 

者 ；3.神父或修女背棄終生盟約者。但一般 

而 言 ，背道是指完全離開基督敎的人而言。

敎會常是在逼迫過後決定怎樣對待艱難 

時期背道的人，真正的問題才浮現出來；歷

史上因此而引起敎會分裂的：二世紀中葉有 

孟 他 努 派 （Montanists )*，三世紀有諾 S 天 

派 ( Novatianists f ，和四世紀的多納徒派  

( Donatists )*。他們均認為敎會的聖潔是不 

容妥協的，因此在逼迫期中，信徒應預備以 

身 陶 道。他若貪生怕死而否認信仰，就等於 

是踐踏主的寶血，再把基督釘在十字架上， 

因此就不能得救。敎會由此引起嚴 a 的分 

裂 ；經此慘痛 ，也受了新柏拉圖主義（參柏 

拉 圖 主 義 ，Platonism* ) 的 影 響 ，終於明白 

本質與理想（ideal ) 的 分 別 ，願意再接納背 

道者重返敎會。

羅馬皇帝猶利 安（Julian, 361 ~  3 ) 曾 

是基督徒，後來背道，效且竭力在羅馬版圖 

內恢復異敎信仰，歷史家稱他為 r 背道者猶 

利 安 」 （Julian the Apostate ) ° 】

另 參 ：多納徒主義（Don a t i s m  ) ；孟他努主 

義 （M o n t a n i s m  ) ；諾蜜天 （Novatian ) 。

參考書目

G. C. Berkouwer, Faith and Perseverance 

(Grand Rapids, MI, 1958); D. A. Carson, Divin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esponsibility (London, 

1981); I. H. Marshall, Kept by the Power of God

(Minneapolis, MN, 1975).

A p o s t l e 使徒特指新約聖經裡面幾組特  

別人物而言：1.耶解呼召的十二門徒，為協 

助祂的宣敎工作的一組人（太 十 2 ) 。這十 

二人容易使人聯想起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參 

太十 九 28 ；路二十二 29 ~  30 ) ，也暗示這 

十二人是新以色列民的核心，他們都是接受 

耶解為彌賽亞的人物。聖經說他們將來的位 

分是審判十二支派，這種說法可能只是表示 

他們有分於將來上帝國（K i n g d o m  of G o d  )* 

而 已 ；不信的以色列人就要被振諸門外了。 

2.較廣的一個圏子也是稱作使徒（也包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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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門徒在內），他們見過復活的主，並且接 

受 祂 的 命 令 ，到 各 地 傳 楊 福 音 （林前十五  

7 ，另參九 1 ) 。路加比較嚴格，只稱十二門 

徒為使徒（只有徒十四 4 、 1 4例 外 ），他們 

是耶穌的親密朋友，並且親眼見過復活的主 

( 徒一 21 ~  22 , 十 40 ~  42 ) 。但保羅強調 

他們是建立敎會的先驅，印證就是他們所建 

立的敎會（林前九 2 ) 。3.再就廣義而言， 

某些敎會工作者或委派的代表，亦 稱 作 「眾 

敎會的使者」 （和 合本作「使 者 」，林後 A  

23 ；緋二 25 ) 。4.在保羅的眼中，有些人亦 

自稱為「使 徒 」，保羅卻說他們是假的，只 

是想與他爭競（林後十一 13 ) 。

r 使 徒 」一詞有許多含義。假如它是譯 

自 希 伯 來 文 的 ，那是指一個人有完全 

的權柄代表另外一個人，中文的「使 者 」便 

有這個意思；此 外 ，使者與宣敎士的意義也 

很相近。對保羅來說，使徒是他對自己認識 

的關鍵點，作使徒就是作耶鮮的奴僕（請注 

意他在毎卷書開頭怎樣介紹自己）。使徒的 

載 分 與 建 立 敎 會 、傳 遞 及 解 釋 敢 示  

( Revelation f ，以及執行紀律問題，都是 

有 關 的 ；因 此 使 徒 和 先 知 （參 預 言 神 學 ， 

Prophecy, T h e o l o g y  of* ) 就成了敎會的根  

基 了 （弗二 20 ；參林前十二 2 8 〜 29 ; 彼後 

三 2 ) 。保羅還強調一點，使徒特別的命運  

就是受苦，甚至受死，以致信徒能活、能得 

益 ；他還解釋為什麼作使徒的呼召是崇高  

的 ，但他在敎會卻要居於謙卑的地位（林前 

四 9 ：林後四）。

有的使徒是指敎會的代表而言，但除此 

之 外 ，使徒的意思均指親眼見過耶解復活的 

見證 人 ，他們也成了敎會的根基。因為這是 

作使徒的重要資格，又是不可重複的，因此 

使徒就成了第一世紀獨一的人物，是沒有繼 

承 者 ，也不可能有繼承者的人。但敎會仍可 

以 ，也必須是「使徒所立」的 敎 會 （參使徒 

信 經 ，Apostles’ Creed* ) ，遵守使徒的敎  

訓 ，也要學效使徒與主同受苦的榜樣。但有 

些 學 者 仍 然 辯 說 ，敎會必須有受按之牧載

(通常指主敎），而這按立者必須可上溯至 

第一世紀的使徒，這樣的敎會才是「使徒所 

立 」，亦即所謂之「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 )*，然而歷史上根本就不可能追 

溯這條不斷的線。約 翰 . 衛 斯 理 （J. W e s -  

ley ) * 說得好，r 不斷的統緒本身就是一個 

神 話 ，是從沒有人能證實的。」有些不屬主 

敎制的敎會，也有人自稱作使徒，他們看來 

不明白使徒最重要的資格，乃是親眼見過復 

活的主。

參考專目

C. K. Barrett, The Signs of an Apostle (Lon

don, 1970); J. A. Kirk, ‘Apostieship since Rengstorf: 

Towards a Synthesis', NTS 21 (1974 〜 5), pp. 249 

〜 64; K. H. Rengstorf, in TDNT I, pp. 407 〜 47: W. 

Schmithals, The Office of Apostle in the Early 

Church (London, 1971).

L H . M a .

A p o s t le s '  C r e e d 使 徒 信 經 這 是 筆 人

敎會最多用於崇拜的四大古信經之一，名稱 

雖 叫 「使徒信經」，卻不是使徒所作。敎會 

有一傳說，當大逼迫臨到，使徒要分散，他 

們使各自寫一句與信仰有關的句子，合起來 

十 二 句 ，使成了敎會信仰的綱要，是為使徒 

信 經 。但差不多所有近代學者都認為，這個 

傳說是不可靠的。不過使徒信經的內容確與 

使徒的敎訓吻合，敎會也就樂意採用了（參 

信 經 ，Creeds" ) °

「使徒信經」一 名 稱 ，最早見於安波羅 

修 （A m b r o s e  )* 的 作 品 （Epist/e xlii. 5 ，約

3 9 0年 寫 成 ），此時敎會已廣泛流傳上述的  

傳 說 ，早在二世紀的敎父作品中亦見引用其 

中 一 、二 句 。但整個信經的引用，最早則見 

於 聖 波 敏 尼 斯 （St P irm inius，A 世紀初  

期 ）。使 徒 信 經 是 參 照 「古 羅 馬 信 經 」

( O l d  R o m a n  C r e e d，約於二世紀中葉寫  

成 ），假如把二信經放在一起讀，就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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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是十分接近的。但使徒信經有些句子是 

獨 有 的 ，像 「降在陰間」和 「聖徒相通」

等 。

從組織上來看，使徒信經 的「三位一 

體 」（Trinity )*架構是十分明顯的。全部共 

分三條，均 以 「我信」（拉丁文是Credo ) 

為 始 ，第一條論聖父，第二條論聖子，第三 

條論聖靈。筆人敎會有些譯本在第三條的毎 

一分句，都加上 r 我信」一 詞 ，是有一點問 

題 的 。按拉丁版本，「我信」是有特別的意 

思 ，拉丁本是 Credo in Deum, Credo in ... 

到 了 敎 會 一 條 ，那 個 ；'n就 不 見 了 ，成了 

Credo Ecc les iam。其中細微的分別是O e -  

do i n 的對象是父神、聖子和聖靈，那麼敎 

會不可能是人信仰的對象，因為敎會只是蒙 

遂救之罪人的羣集，故英文也只作I believe 

in G o d  ；但到了敎會一條，就成了 I believe 

the C h u r c h，不是 believe in the C h u r c h  ; 

中文就更不能把這細微的地方表達出來。

使徒信經的中心在第二條：我信耶穌基 

督 ，整條都是圍繞著祂的受孕、降 生 、受 

苦 、受死、復活、升 天 ，以及再來而發展。 

這些事件正是早期敎會宣講的中心。

使徒信經亦反映出敎會早期刻意要反對 

的異端思想：強調神的為父及至尊地位，是 

為反對馬吉安 ( M a r c i o n  )*主 義 ；強調基督 

的 人 性 及 歷 史 性 ，是 反 對 幻 影 說  

( Docetism  )* 及 諾 斯 底 主 義  

( Gnosticism )* ° 此外加上的，如罪得赦免 

和聖而公之敎會，可能反映出引致敎會分裂 

的努力，如孟他努派（Montanists )*、諾 S  

天 派 （Novatianists ) * 和 多 納 徒 派  

( Donatists )*給敎會的威脅。

早期敎會使用使徒信經的場合，除了崇 

拜 外 ，也用於：1.信徒受洗加入敎會作認 

信 ；2.逼迫時認信；3.趕 鬼 ；4.敎導信仰 

綱 要 ；5.信徒靈修。最後一項在今日信徒 

中 ，也有聯於主禱文之晨禱及晚禱時用。使 

徒信經是羅馬天主敎及更正敎共用的信經， 

故在合一運動中，亦有人以化為橋揉，作復

和的嘗試。

另 參 ： 會 議 （Councils ) ; 信 經  

( Creeds ) °

參考書目

楊牧谷著，《使徒信經新釋》’ 校園’ 1988 ； 0. 

S. Barr, From the Apostles' Faith to the Apostles' 

Creed (New York, 1964); K. Barth, Credo (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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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Apostolic F a t h e r s使徒後期敎父這

名詞在十六世紀廣泛流行，是指最早期的敎 

會作 家 ，而其作品又不被採酌入新約正典 

( C a n o n  )* 內 的 （參 聖 經 ，Scripture" ) ° 

他們都是緊接使徒時代的人，大約從主後95 

~  1 5 0年 間 。他們和護敎士（ Apologists )* 

不一樣’後者是指第二世紀中葉起始，針對 

不同反對與批判的聲音而為基督敎辯護的 

人 。英 文 Apostolic —詞 ，只是說他們的敎 

導與使徒（Apostle )*的敎導吻合，亦即是 

說 ，他們是敎會公認能承繼使徒敎訓的人。 

除了這個一般的共通點外，他們個人以至他 

們的作品，都沒有什麼相同的特點。【編 按 ： 

著名的使徒後期敎父，包括羅馬之革利免 

( C l e m e n t  of R o m e  ) 、 巴 拿 巴  

( Barnab as ) 、黑 馬 （H e r m a s  ) 、伊格那 

丢 （Ignatius ) 、坡 旅 甲 （Polycarp ) ，和 

帕皮亞（Papias )等 。】

使徒後期敎父的作品，有點像保羅書信 

的題目，如寫給哥林多敎會的《革利免一書》 

( 1 Clement V ；坡恢甲致徘立比書；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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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的 書 信 ；信徒的 

行為手冊；《十二使徒遺訓》（Didache ) ； 

講道性質的《革利免二書》（2 C l e m e n t )； 

論述體的《巴拿巴書信》（Epistle of Barna

bas ) ；預言性的《黑馬牧人書》（Shepherd 

of Hernias ) ； 《坡 旅 甲 葡 道 記 》 

( Martyrdom of Polycarp ) ；帕皮亞解釋 

耶穌言論的殘篇；有時也包括《致丢格那妥 

書》〔£p/'sWe to Diognetus ；此信應歸入護敎 

學 （Apologetics )*，算作使徒後期敎父作品 

不大妥當〕。在此範圍內，有三卷作品是託名 

發表的’即《革利免二書》、《巴拿巴書信》， 

和《十二使徒遺訓》。而作者羣中，有四個屬 

早期的主敎，即羅馬的革利免（約活躍於96 

年 ）；安提阿的伊格那丢（約 35 ~  107 ) ； 

士毎拿的坡旅甲（約 6 9 〜 155 ) ，及希拉波 

立的帕皮亞（約 6 0 〜 130 ) 。

使徒後期敎父算不上極具創意，他們不 

知自己會被選為使徒後期敎父，作品亦不是 

很有系統。絕大部分作品都像新約書信一 

樣 ，是因應當時實際的需要而寫成，因此以 

實用為原則。當他們為敎義而著作時，目的 

是要使敎會免因敎義分歧而分裂，或唤醒敎 

會注意生活和見證，並且叫敎會注意接納正 

統敎義的權威（參敎會管理，C h u r c h  G o 

vernment* ) ，而不是為發揚敎義（像近代 

神學家所努力的）。使徒後期敎父認為要解 

決他們面對的問題，敎會一定要忠心守著由 

使徒傳下來的敎導（參聖經與傳統，Scrip- 

ture and Tradition* ) ; 正是為了  這個原  

因 ，他們的首務不是另創新境域，而是忠心 

地執行新約敎牧書信的命令，使敎會不受流 

行風俗的影響。可能人誤解了他們務實的態 

度 ，以致有人認為第二世紀早期的敎會失去 

恩 典 （Gr ace ),的敎義，其實只是目標不同 

而已。

羅馬的革利免呼顏哥林多敎會恢復合 

一 ，他的作品大量引用舊約、使徒的傳說， 

甚至是斯多亞（Stok )*的哲學。他要求信徒 

順服敎會主敎與長老（在新約是二者等同

的 ） 的 權 柄 ，其 理 據 是 以 基 替 論  

( Christology )*為 主 ，特別強調基督的復活 

( Resurrection of Christ f  和 寶 血 續 罪  

( A t o n e m e n t  )* °

同樣地，坡旅甲的作品也大量引用新約 

聖經和敎會傳統，主要內容也是鼓勵和敎導 

信徒當如何生活，以及強調順服敎會領袖的 

重要。坡旅甲的基督論則包括基督作為永遠 

祭司的身分。

伊格那丢的書信強調基督的神性，明顯 

地指出耶穌是祥的地方，有超過十二次之 

多 。伊格那丢為三重事奉（Ministry )*的重 

要來辯護，包括主敎、長老及執事，但特別 

看重每一敎會內主敎的絕對權柄；他 說 ，只 

有當敎會順服這樣的敎會等次，才能抵禦當 

代 邪 惡 力 量 的 攻 擊 ； 他 對 府 道  

( M a r t y r d o m  )*的價值也極力推崇。

《十二使徒遺訓》基本上是敎會行為的實 

際 訓 示 ，其 中 包 括 洗 禮 前 的 信 仰 問 答  

( Catechisms f 、 崇 拜 指 引 、 洗 禮  

( Bap tism  )"*，及 聖 餐 （Eucharist )** 施行的 

方 法 ，對 待 宣 敎 士 （參 宣 敎 學 ， Mis- 

siology* ) 之 道 ，以至主敎和執事的地位  

等 。《巴拿巴書信》是頗為反猶太敎的（參反 

猶太主義，A nti-Semitism") ，認為基督敎 

已 經 完 全 成 就 了 舊 約 ；他 的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是很自由的寓意法，與斐 

羅 （Philo T 頗相近。另一本書是《黑馬牧人 

書》，它是這時期使徒後期敎父作品中最長 

的 ，其 內 容 對 早 期 敎 會 的 敎 義 發 展  

( D e v e l o p m e n t  of Doctrine )* 也沒有重大的 

意義，內容是關乎公義（Righteousness )*與 

饒恕的實際問題，特別關心人接受洗禮後若 

仍然犯罪，能否悔改這問題 ( 參補購禮， 

Penance* ) °

使徒後期敎父的作品，最能顧示出早期 

敎會怎樣面對他們的問題：他們引用聖經、 

耶鮮的言論，以至使徒的傳統來擎固敎會的 

信仰與生活，並且竭力忠於他們領受的真 

道 ，這些都是他們最寶貴真實的貢獻。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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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明白舊約和新約正典成立的背景，以及 

初期敎會怎樣使用聖經，就不能不研究他們 

的作品了。無可置疑的，他們的作品頗受希 

騰文化的影響，但因為他們的觀點是以聖經 

與傳統為根基，因此這些作品是屬於猶太的 

多於希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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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a.

A p o s to l ic  S u c c e s s i o n  使 徒 統 緒 意

思是說敎會在職分與敎導的權柄，是透過使 

徒 按 手 禮 （La ying o n  of H a n d s  )* 而一代一 

代的傳下去，只有透過一脈相承的按手禮而 

按 立 的 主 敎 ，他屬下之敎會才有真正的權  

柄 。這是夭主敎和聖公會強調的權柄的合法 

來 源 ；他們認為自己的主敎可以這樣倒溯至 

使徒時代，因此也是親自源自主耶鮮。

這 樣 按 立的 主 敎 具 有 使 徒 的 權 柄 ，因 

為 ：1.他們的職責就是使徒的職責，功能亦 

一 樣 ；2.他們的使命來自使徒本身；3.他們 

是一脈相承，沒有間斷地源於使徒；4 .在按 

立 禮 ，他們主敎之職是一個聖化之職，因而 

得領受使徒的聖靈，得以合法地執行聖職。 

這種思想為羅馬的革利免所重視，後經居普 

良 （Cyprian )*給予理論的支持，成為主張  

此說之人最喜歡引用的二位敎父。

羅馬天主敎在 1 8 9 6年指 出，聖公會沒有 

這種 一脈相承的使徒統緒，其間中斷的甚  

多 ；更正敎絕大部分神學家更認為連天主敎 

也 沒 有 ，不單早期敎會的歷史沒有這種紀  

錄 ，中世紀更在同一時間有三個敎宗，各在 

其位來否定其他二位，統緒之言太過牽強。 

其實這種爭辯還可上溯至更早時期。

在 第 二 世 紀 ，一 些 諾 斯 底 主 義  

( Gnosticism )*的團體宣稱，他們的敎義及 

職 權來 自使徒本身，當時敎會為了抵抗異  

端 ，建立了敎會道理與載分的正確來源，這 

是主敎制漸得 * 視的原因。到了羅馬天主敎 

的時代，他們更稱主敎及他們的轄匿 ( see ) 

均為使徒所立，因此是聖經及信經正式的守 

護 者 ，* 心亦慢慢由敎會本身轉到個人（主 

敎 ）的 身 上 ，哈 絶 克 （H a r n a c k  )*認為這是 

敎會的倒退，不是進步。

統 緒 （succession ) 一 詞 來 自 希 腿 文  

diadoche，這詞不見於新約，而天主敎與聖 

公 會 對 r 使徒統緒」，均有不同的解釋。天 

主敎是一個權力集中的團體，至高的當然是 

羅馬的敎宗，他們認為敎宗是彼得所立的。 

屬於安立甘大公主義（參安立甘大公神學， 

Anglo-Catholic T heol o g y *  ) 之牛津復與運  

動的學者，則認為凡是主敎均有同等權力， 

不管其宗座是多不重要；透過按手及禱告， 

他們就承受由基督而來的權柄。這 個 「使徒 

統 緒 」的 理論 ，把不是行主敎制，但在敎義 

與生活同樣符合使徒敎訓的敎會屏諸門外， 

成了合一的欄阻。

就是行主敎制的敎會，也有人不贊成這 

種沒有根據，又毫無建樹的理論。德賴里主 

敎 （Bishop D r u r y  ) 認為使徒留下三樣寶貴 

的東西給敎會：他們的作品、建立的敎會， 

以及管治敎會的不同制度和方法。昔日的使 

徒 及 其 意 義 ，都 是 不 能 重 複 的 （參 使 徒 ， 

Apostle* ) ，因此真正繼承使徒的，不是按 

手 禮 ，而是遵守使徒的敎訓。

另 參 ：安 立 甘 大 公 神 學 （Anglo-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使 徒 （A p o s t l e ) ; 使 徒 信 經  

(Apostles’ C r e e d ) ； 使 徒 後 期 敎 父  

(Apostolic F a t h e r s )；事奉 (Ministry)。

參考書目：

Ray S. Anderson (ed.), Theological Fou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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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ostotic Succession in the First Two 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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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ed. C. H. Turner 

(1919); A. C. Headlam, The Prayer Book Dictio- 

nary {1912 and 1925).

揚牧谷

A r ia n ism  3 5 流 主 義 亞 流 （Arius，約 

250 ~  336 ) ，是亞歷山太城（Alexandria f

一敎會的長老。在 3 1 8 年 ，他的主敎亞歷山 

大 （A l e x a n d e r，3 2 8年 卒 ）懷疑他傳的道  

有問題，使傳召他對證，發現亞流傳的犯了 

基本的錯誤，也是無法挽回的，亞流與他的 

支持者便被遂出敎會。但這時亞流已找到埃 

及以外一些很有力的主敎為支持，特別是尼 

哥 美 地 亞 的 優 西 比 烏 （Eusebius of 

N i c o m e d i a，約 3 4 2年 卒 ），是君士坦丁王  

朝早期著名的宗主敎；亞流的爭辯再不能肯 

限於埃及本士了。

亞流的敎義是以神絕對的獨特性及排他 

性為起點—— r 一 神 ’獨一非受造 ' 獨一永 

存 ，獨一無始，獨一真實，獨一不朽，獨一 

智 慧 ，獨一的善，獨一的權能」。這位神不 

可能把祂的本性與任何別位分享，不然的 

話 ，創造者與受造者之間的鴻溝就不存在  

了 ，其結果必是落到多神論 ( Polytheism )* 

的陷 眺 去 。但亞流至高無上的神是為父的  

神 ，不是三位一體（Trinity )*的 神 。子是受 

造 的 ，是父神本於祂的旨意和能力而造出  

來 ，因此子不是 r 沒有起頭」 （亞流特別反 

尉亞歷山大主敎的一句話—— 「永遠的父， 

永遠的子」）。亞流當然是看子為一個特別

的受造者，也就是說軸是父最早創造的，為 

要執行其錄創造（Creation f 之 工 。子是受 

造 的 ，正因為萬物不能接受神直接的手，因 

此在亞流而言，基督的主要角色乃是神創造 

之工的僕人，以及在較次要的位置上，是神 

傲 示 ( Revelation )*的媒介。

在 爭 辯 的 初 期 ，亞流一些跟隨者甚至  

說 ，受造的基督可以改變，甚至可以犯罪， 

但因著 祂個 人的 德性 ，祂事實上卻沒有犯  

罪 。神本於祂預見的能力，知道基督會成功 

地 抵 檔 試 探 ，因此就預先給基督特別的榮  

耀 。他們後來放棄了這個思想，只說神把基 

督造成為一個不會改變的受造物。

亞流派的人為了使反對他們的人難堪， 

特意在福音書搜集基督成長及軟弱的證據， 

並問這樣的事例怎能是從一個神聖的基督而 

來 呢 ！他們這樣了解基督，因為他們認為基 

督沒有人的靈魂。起初反對亞流的人中’除 

了 安 提 阿 的 歐 大 紘 ( Eustathius of Anti- 

o c h ，約 300 ~  77 ) 外 ，沒親個人能反駭他  

們 。

到君士坦丁在 3 2 4年控制東羅馬帝國的 

時 候 ，亞流爭辯已到白熱化階段，於是他立 

刻在尼西亞召開會議（Council 1 ’目的是不 

想敎義爭辯成為分裂帝國的勢力。那個會議 

至終失敗，亞流派的人轉到地下活動，有三 

十年之久；但尼西亞信經卻是成功的，它的 

鋪 句 —— 基 督 與 父 神 是 本 體 相 同

( Homoousios )*的-----明確地反歐亞流說

父 與 子 （或其他受造之物）有不同的質（或 

本 性 ）。

3 5 0年 代 ，亞流又再得勢，大 約 353 ~  

7 8 年 間 ’遺得到皇室的偏愛。但這時的亞流 

主義已漸偏離他們神學的任務，慢慢變成一 

個 比 較 極 端 的 組 織 ，稱 作 不 同 派  

( A n o m o e a n s  ) 或 歐 諾 米 派 （Eu n o m i a n s  )* 

【編 按 ：歐諾米. ( E u n o m i u s  ) 是極端亞流派 

之 首 領 ，3 9 5年 卒 。他主張基督與上帝在本 

質上完全不同，因此也不同等；父造 子 ，子 

造聖靈】。這些極端組織與亞流派的宗主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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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敎義及策略上都有所不同。亞流派的 

宗主敎比較內敛，不大把他們的思想與感情 

宣液出來；相 反 地 ，不同派卻認為公開神學 

辯 論 有 價 值 。他 們 以 阿 以 丢 ( Aetius > 約 

3 7 0年 卒 ，是個 執 事 ）為 首 。事實上阿以丢 

和其繼承者歐諾米遺頗具邏輯頭腦，把他們 

的思想有系統地整理、發 表 。

他 們 說 ，就其本身而論，神有非生的本 

質 。早 期 亞 流 派 則 說 ，只有至高者是非生  

的 ，他們不相信人能知道神的「本 質 」。事 

實 上 ，亞流說的一句話，令他的反對者極其 

震 驚 ，他說連子也不認識父；歐諾米把它改 

過 來 ，說人只要順著非生性（ingeneracy ) 

的邏輯推演下去，就可以認識神的本性。這 

個大膽的說法，是他們本於聖經的原則得出 

來 的 ，那就是任何事物的正名，都會把其本 

性 啟 示 出 來 。這個時期十分流行討論神的  

「非生性」，到一地步歐諾米甚至以非生性 

作為神的名字；他們認為人可以認識神的名 

字 ，以及這名字啟示的本性。這兩種宣稱成 

了亞流主義的標記。

為什麼亞流派這樣重視神的非生性呢？ 

因為那是用來劃分父與子的分別，父是獨一 

非 生 的 ，因此是至高的；子是受生的，不能 

與父同 等 ；由 此 ，歐諾米進一步指出，子與 

父在質上是不同的（anomoios ) ，故稱不同 

派 。

3 7 8年 ，亞流派失寵於朝廷，再加上 381 

年 君 士 坦 丁 堡 會 議 （Council of Constanti

nople ) 定尼西亞祥學為敎會正統的敎義，從 

此 以 後 ，亞流派就迅速衰敗。當時會議議決 

的 信 經 （Creed )*，與第一次尼西亞會議的  

信經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加進去的是為保障 

聖 靈 （H o l y  Spirit )*的神性地位。

在亞流爭辯的初期，人不大在意聖靈的 

問 題 ；但約自 3 6 0 年 起 ，情勢就不同了，因 

為這時不同派明確地說，聖靈是比聖子更次 

一級的受造物，受造的目的是光照及使信徒 

成 聖 （Sanctification )* ° 擁護尼西亞神學的  

人則把父、子 、靈放在同一的地位，因為在

洗禮及三一頌（doxology ) 上 ，三位是並列 

的 。在這時有人就是反對亞流派，也不肯承 

認聖靈是神，他們被反對者稱為「敵聖靈 

派 」 ( P n e u m a t o m a c h i  ) ;但他們堅持聖經 

沒有證據說明聖靈也是神，按他們的看法， 

神包括聖父與聖子就夠了。尼西亞君士坦丁 

信 經 ( Niceno-Constantinopolitan C reed ) 

卻排斥「敵聖靈派」，及所有的亞流派。他 

們認為聖經也稱聖靈為「主 」，並以一簡單 

的說法回答了這個困難的問題：聖靈是「由 

父而出」。

另 參 ：亞 他 那 修 （Athanasius ) ; 會議  

( Council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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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i s t o t e l i a n i s m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是 指

那些曾經利用亞里斯多德的方法或思想的哲 

學 。亞里斯多德（主 前 384 ~ 主 前 3 2 2年 ） 

把希腿整個學術成果加以系統化，成為他自 

己的科學及哲學的體系，他的著作也因此成 

了歷代人思想的敢發及泉源。亞歷山太的希 

騰 人 、敛利亞人、七至十二世紀的阿拉伯人 

及猶太人，以至十三世紀和其後的西方基督 

敎 ，莫 不 以 他 為 導 師 ，他對西方科學的影  

響 ，直到近代經驗科學與起才稍減退。對物 

理學及天文學的影響，比對生物學的影響消 

退 較 快 ，生物學要到十九世紀，才擺脫亞里 

斯多德的影子，向前邁進；至於倫理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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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學及形上學，今天仍有哲學家是向亞里斯 

多德學習的。

柏拉 圖 （Plato )*的哲學比較傾向理念 

( idea ) 與神聖的屬靈世界，亞里斯多德就 

完全與他的老師相離，他發展的哲學是以自 

然界（Nature )*為主 '也發展出一種研究自 

然界的方法給後人跟隨。在較重邏輯推理的 

作品，亞里斯多德對思想演進的分析，是深 

入又具洞見的。在討論自然哲學的作品，更 

顯示出他對物質宇宙的認識之博大精深。同 

樣地 ，在倫理學作品中，他對個人及社會的 

生命現象的了解，亦處處顯出獨到之見解。 

他也是科學的形上學（Metaphysics )*的始 

創者，雖然在這科目內，仍有許多問題沒有 

處理過，他留下的空檔，使後人對心理學的 

研究引起不少問題。他把人分作屬靈的與屬 

物的兩部分：人的身體屬於改變中的物質 

界 ，人的理解能力卻是永S 的 、不朽壞的及 

神聖的。但人到底是各有一個獨立的靈魂 

呢 ，還是所有人同屬一個大的靈魂？這問題 

引起無盡的爭辯。此 外 ，這個靈魂怎樣與身 

體聯合？人死後身體與靈魂又有什麼關係？ 

跟隨亞里斯多德的人對這些問題都有不同的 

看法。

亞里斯多德主義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 

是受制於人有否他的作品供研究。在他還活 

著時候，亞里斯多德是以柏拉圖式的對話錄 

來寫作，可惜這些作品都散失了。現今我們 

有的亞里斯多德的作品，全是論述形式的， 

很多時候還是一種筆記，是為他的學院呂刻 

昂 （L y c e u m  ) 預備的，約在主前 7 0 年為羅 

得的安德羅尼卡（Andronicus of R h o d e s  ) 

編輯及出版。到了主後三世紀，新柏拉圖主 

義 者 （參 柏 拉 圖 主 義  > ) 坡 菲 留  

( P o rp hyry )為《範畴論》（Categories )寫 

註 釋 ，此 K 釋 為 六 世 紀 的 波 伊 丢 斯  

( Boethius )•譯為拉丁文。本來波伊€斯預 

備把亞里斯多德全部作品譯成拉丁文，可惜 

壯志未酬就遭人殺害了，結果西歐直到十二 

世紀前，仍是只有亞里斯多德的邏輯著作，

於是亞伯拉德（Abelard )*和他同時代的人 

研究及辯論宇宙的問題，卻一點不知道亞里 

斯多德在這方面已有豊富的著述。但這個時 

間 ，亞里斯多德的作品已譯成救利亞文、阿 

拉伯文及希伯來文，因此，他的作品在回敎 

世界相當流行。西方世界是先從阿拉伯譯本 

得讀亞里斯多德的書，其後才直接從希騰文 

譯過來。自十三世紀起，歐洲開始有拉丁文 

本及希職文本；這時亞里斯多德的作品比較 

容易讀得到，他的思想能否流行，就取決於 

人的喜好，多於是人能否讀得到的問題。

整體地說，亞里斯多德對敎父的影響不 

大 。他那種經驗及科學精神，對當時較董宗 

敎思想的世界不算很吸引人。對奥古斯丁 

( Augustine )*來 說 ’柏拉圖主義 **者 （新 

柏拉圖主義者）是將亞里斯多德作品的所有 

精華，都融入他們的思想。奥古斯丁在《懷悔 

錄》（Gonfessions，應楓譯，光 啟 ）說 ，他 

讀過《範晴論》，也明白它要說的，只是沒有 

多大奮助，因為亞里斯多德仍然是個物質主 

義者。

亞里斯多德對歐洲的影響，在十二世紀 

開始日見顯著。這時神學家正討論字宙的問 

題 （參惟名論，Nominalism'* ) ，亞里斯多 

德的邏輯方法就十分有用了，他們以此來研 

究神學的問題，諸如三位一體（Trinity )*、 

道成肉身（Incarnation T 等 。最具影響力的 

首 推 亞 伯 拉 德 * 的 《是 與 否 》 （Sic et 

N o n ) 。他在此書搜集敎父許多看來矛盾的 

概 念 ，然後指出，我們若能正確地了解，就 

知道它們是和諧的。他用的是辯證法，這方 

法在十三世紀解決疑難及神學總論上，有很 

大的進步。

亞里斯多德的影響在十三、十四世紀達 

到最高峯。在主後 1300年 代 ，他的自然哲 

學 、心理學及形上學都有拉丁文譯本；當時 

的哲學家和神學家，認識到他的作品所蕴含 

的哲學與科學的智慧，是遠超過他們已知 

的 ，但他們亦知道亞里斯多德好些觀念，與 

基督敎信仰是不相容的：他說世界是永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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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並且整個字宙中，所有人只有一個理性 

的靈魂—— 起碼這是亞里斯多德傳大的釋  

者亞偉若斯（Averroes )*的解釋。再 者 ，亞 

里斯多德認為哲學或自然理性，是人能獲得 

至善和快樂的惟一途徑。當時敎廷想禁止人 

講授或閱讀他的著作，但在各大學中，他的 

作 品 仍 極 受 歡 迎 （參 阿 査 那 ， T h o m a s  

Aquinas* ) 。大體上說來，奥古斯丁的思想 

是當時保守勢力的主要工具，人以他來抗衡 

亞里斯多德的思想。在另一個極端，有些人 

對亞里斯多德趨之若驚，凡是他的作品都講 

授和吸 收，完全不從信仰的角度加以反省及 

批 判 ，他們稱作亞偉若斯派  > 。阿査那採取 

中間路線，極擁護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系統， 

但有必要時則會加以修正。尉阿査那來說， 

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是神學的一個基本工具， 

他一句名言最能說明這看法：「哲學是神學 

的僕役」。因此他討論的神學問題，差不多 

每 一 個 都 是 利 用 哲 學 （尤其是亞里斯多德  

的 ）來解釋神學的意思，就如神的本性、三 

位一體、靈 魂 、恩 典 、信心等等。

到了十三世紀末葉，差不多每一個大學 

的學者都是亞里斯多德派的，他們都十分熟 

悉亞里斯多德的思想和方法。不過人對亞里 

斯多德作品的解釋，就有不同的看法了，因 

此所謂亞里斯多德主義，從來都不是一種單 

元 的 思 想 ，單 以 阿 査 那 ，、敦 司 ’蘇格徒  

( D u n s  Scotus T ，和 俄 坎 的 威 廉 （William 

of O c k h a m  )•這三個著名學者而論，他們就 

各 有 不 同 的 解 釋 ，也各自引發了不同的傳  

統 。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 H u m a n i s t s  ’最 先 批 判 經 院 哲 學  

( Scholasticism ),的亞里斯多德主義，但大 

體 上 說 ，他們的批評，對亞里斯多德的思想 

沒有多大用處，他們說經驗派學人的文體太 

糟 ，自己卻不能對宇宙的現象提供另一套同 

樣詳細的解釋，因此就有點像今天學術期刊 

的批評文章那樣；但在發展文體研究及從歷 

史角度來處理古典經文的技巧上，他們比當

代 的亞里斯多德主義者 ，又向前跨進一大  

步 ；這些成就至終還改變了神學研究的方  

法 ，加 爾 文 （Calvin )•的神學思想就因此得 

了不少幫助。十七世紀更正敎的神學研究， 

又再回歸到亞里斯多德的模式（參拉米斯， 

R a m u s *  ) 。

當亞里斯多德的科學被證為讓誤之後， 

亞里斯多德主義整個解釋宇宙的系統都跨 

了 。有些人認為亞里斯多德的科學旣已過  

時 ，他整個思想系統都沒有用了。但別些人 

就仍然從他的作品找到不少敢迪的泉源；發 

拉 （Farrer f 、朗 勒 根 （L o n e r g a n  )•、拉豹 

( R a h n e r  f 這三個近代重要的神學家，都直 

接或間接地受惠於亞里斯多德。今天我們仍 

有不少人專注於其歷史研究及重新翻譯他的 

作 品 ，在可見的將來，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仍 

然是一個活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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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A r m i n i a n i s m 亞 米 紐 主 義 亞 米 紐

( Jacobus Arminius, 1560 〜 1609 ) 是荷蘭 

的神學家，在 萊 頓 （Leiden ) 、巴塞爾及曰 

內瓦受敎育。在日內冗期間，他受業於伯撒 

( B ez a  T 。亞米紐返回荷蘭後，先在阿媳斯 

特丹作牧會工作，然後於萊頓大學任敎授之 

載 （1603 ) 。他 公 開 批 評 改 革 宗 神 學  

(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的一些基本假設， 

引來一場厲害的爭辯。

亞米紐神學的重心，乃在他那種極端的 

預 定 論 （Predestination 1 。他反對伯撒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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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測性的墮落前論（supralapsarianism，即 

神 先定人永生或永死，然後定其墮落的思  

想 ），認為它缺乏以基督為中心的特性，說 

基督不是棟選的基礎，救恩是一早就預定了 

的 ，基督只是在這預定之下成就救讀；這樣 

一 來 ，棟選的論旨 （decree ) ，和藉著基督  

道成肉身所成就之救恩的論旨，就被分裂  

了 。

亞米紐不能接納這些思想，他把伯撒對 

棟選與恩典 （Grace )*的次序倒轉過來。對 

改革宗神學來說，神在歷史上顧出的恩典， 

全是基於祂早就預定的棟選；但對亞米紐來 

說 ，棟選是在恩典之後。神的旨意是要遂救 

所有願意悔改、相信及堅忍下去的人，棟選 

則在乎人怎樣回應神，又因為神一早就知道 

人的信心及堅守 （Perseverance )*，祂的棟 

選就是這樣做出來的。亞米紐不否認.有真信 

徒可以完全變成不信，以致終於失喪的可  

能 ，因 此 人 是 沒 有 終 極 得 救 的 確 據  

( Assurance of Salvation f 的 。不 過 ，人若 

要堅持下去相信基督，神必賜下夠用的恩典 

使人能持守到底。人的意志 （Will ),是自由 

的 ，他可以相信神，或柜絕祂的恩典。救履 

恩典是普世的，不是只給某些特定的人，這 

個恩典足夠全備，卻並非不可能抗拒；人的 

意志是自由的，沒有被定規下來；在得救的 

事情上 ，他的意志是與神的恩典同工，不是 

完全處於被動的位置。簡 言 之 ，亞米紐是說 

神並沒有棟選任何人，祂是本於自己的預  

知 ，知道什麼人會棟選她，祂就棟選那人。 

這 個 思 想 的 根 源 ，可 上 溯 至 伯 拉 糾 主 義  

( Pelagianism )•【編 按 ：不採納改革宗神學 

之預定論，而把較大程度之責任放在人的自 

由意志去選擇的，未必就與伯拉糾思想有任 

何 關 聯 ；事實上 ，近代神學比較著重人自由 

意志的功能及責任】，和希騰敎父的思想。

亞米 紐的 思想為後人加以發揚，成為 

「抗 議 信 條 」 （Rem onstrant Articles, 

1610 ) ，此信條共有五款：1.預定論是本乎 

人對神的反應，而神對人的反應是一早就預

知 的 ；2.基督為所有人和毎個人死，但只有 

信徒能得救；3 .人本乎自己不能相信，必須 

神的恩典才成【编 按 ：第三信條說明他們與伯 

拉糾主義處於對立的地位，在這信條內，他 

們 甚 至 說 ，「人自己沒有那使他得救的信  

念 ，也沒有自由意志的能力……他需要藉聖 

靈在基督裡由神重生，並在悟性、傾向或意 

志 ，和一切能力上更新」】；4 .但神的恩典 

是可拒絕的；5.至於重生得救的人會否堅持 

下 去 ，就要進一步研究【編 按 ：按第五條的原 

文 ，含義是傾向聖靈足以保守人抗拒撒但的 

誘 惑 ，並引約翰福音十 2 8 說 ：「誰也不能從 

我手裡把他們奪去」。至於說要 r 進一步研 

究 」，其目 的 是 ：「然後我們自己心裡才有 

絕對把握去敎訓人」。「抗議信條」全 文 ， 

可 參 尼 科 斯 編 ，《歷代基督敎信條》，湯清 

譯 ' 文 藝 ，41989 , 305 ~  7 頁】。

「抗議信條」引起全國敎會的爭辯，荷 

蘭終於召開多特會議（Dort, S y n o d  of )*來 

解 決 ；結果亞米紐派大敗，r 抗議信條」受 

定 罪 ，他們的牧師被革職，有些還要流亡海 

外 。對反對亞米紐的人來說，他們認為亞米 

紐派是採取半伯拉糾主義來了解恩典，質疑 

堅 忍 ，破壞救恩的確據，並且因為他們不接 

納 預 定 論 ，便說他們引入一種條件性的福  

音 ，因而危害睛罪論（A t o n e m e n t  )*及因信 

稱 義 （Justification )* 的道理。

反 對 r 抗議信條」者害怕的事，似乎很 

快就出現了。依皮斯科皮烏（S i m o n  Episco

pius, 1583 ~  1643 ) 是多特會議中抗議者的  

領 袖 ，「抗議信條」的主要作者，又是萊頓 

大學的敎授，在多特會議後不久再發展他的 

神 學 ，董申一種有條件的預定論；他說只有 

父神有祂獨有的神性，子與聖靈不單在生成 

與 敢示 上與父不一樣，連本質也不盡相同  

( 參 三位一體，Trinit/ ) 。他強調基督是  

個 榜 樣 ，與基督有關之敎義，也就被置於倫 

理學之下了。

亞米紐派相信基督是為萬人死（參讀罪 

的範圍，At onem ent, Extent of* ) ，因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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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納改革宗的替代瞻罪論（penal substitu

tionary a t o n e m e n t ) ; 按改革宗的看法，基 

督是為一切相信的人代付罪罰，由此使救睛 

生 效 ；而按亞米紐派的看法，既然不是人人 

都 得 救 ，因此基督就不可能為所有的人代付 

罪 罰 了 ；基督的死只是容許父神饒恕那些悔 

改相信的人而已，它使救恩成為可能，卻沒 

有真正救騰任何人。事 實 上 ，救恩不是因為 

神慈愛和公義的本性，而必需要基督讀罪的 

死才能成就，神只因為審慎施行的理由，而 

選擇基督的死作媒介來救讀人而已。屬亞米 

紐派的格魯希烏（Grotius )•，就是第一個用 

政府論來建立救讀論的人。

亞米紐在荷蘭雖受愿制，但在世界各地 

卻發展迅速，終於漫及整個更正敎會。它的 

發展 得到約翰衛斯理（J. W e s l e y  f 不少幫 

助 。衛斯理派的亞米紐主義承認，人因犯罪 

而招來的影響是全面的，使人更需要神的恩 

典 ；但 是 他 們 仍 然 保 留 著 神 人 合 作 說  

( synergism ; 參 意 志 * ")。在救睛的事情  

上 ，基督的工作是與所有人有關的，為要教 

騰人脫離亞當第一個罪帶來的罪想，並賜下 

足 夠 的 恩 典 ，使 人 悔 改 和 相 信 ；人若要悔  

改 ，可以支取這種恩典來使用。因此他們看 

恩典的態度，就與改革宗不一樣，其重心是 

放在人怎樣取用恩典。再 者 ，他們認為一個 

誠信者日後仍然可以從恩典中墮落，人對現 

今的得救可以有確據，但對終極的得救卻沒 

有 。衛斯理派一個具領導地位的神學家華生 

( Richard Watson, 1781 ~  1833 ) 在他的  

《神學要義》（Theological Institutes, 1823 ) 

的目錄中，甚 至 連 r 棟 選 J 一項也沒有，他 

只看之為施行救履時一種臨時的行動。

在近 代 ，亞米紐派與浸信會 I Baptists )* 

和 時 代 論 者 （Dispensationalists )* 合在一  

起 ，成為美國基要派（F u n d a m e n t a l i s m  )*運 

動的一大力量。但嚴格說來，我們不應把它 

們混為一談，這樣才可以明白亞米紐本身獨 

特 的 思 想 ：棟 選 是 本 乎 神 的 預 知 ，不是預  

定 ；部 分 敗 壞 ；可 拒 絕 的 思 典 ；自願的信

心 ；人與神恩可合作的半伯拉糾思想，以及 

真信徒能從恩典墮落，以致減弱人的得救確 

據等等。【编按：本文作者似乎從一種頗不友 

善的態度來介紹亞米紐主義，編者除了在重 

要地方加上按語外，亦在翻譯中儘量減弱作 

者較具價值批判而又尖鋭的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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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A.L.

A rt  藝 術 參 美 學 （Aesthetics ) 。

A s c e n s io n  a n d  H e a v e n ly  S e s s io n  of 

C h r i s t 升 天 及 天 上 的 基 督 毫 無 疑 問 ，

基督升天及在天上地位的敎義，在新約聖經 

是 很 重 要的 部分 （路 二 十 四 51 ; 徒一 9 ~

11 ; 弗 四 8 ) , 但在奥古斯丁（ Augustine )* 

之 前 ，敎會卻不大注意，部分原因可能是敎 

會認為它們均屬基督論（Christology )•的範 

圍 ，在 古 羅 馬 信 經 及 尼 西 亞 信 經 （Nicene 

Cr e e d  f 都可以看出來。

我們若把基督升天獨立處理，它幾方面 

的重要性立刻就顯露出來。第 一 ，它代表耶 

鮮在地上的工 作已 經完 結；祂的受死及復  

活 ， 必 須 以 祂 升 到 天 上 ，把 噴 罪  

( A t o n e m e n t  )*之工呈獻父神，才算完全有 

效 （來 四 14 ~  15 ) 。升天的意思乃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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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的人性被提到父神那裡，得 享榮耀，這就 

成了我們永遠得救的初熟果子，及終極的保

證 。

再 者 ，升天的 * 要在於它告訴我們，基 

督的身體已不再存於時空的範畴內，現今它 

是與神的兒子存於永恒。當我們以 r 基督的 

身 體 」來 形 容 敎 會 （C h u r c h  f 及 聖 餐  

( Eucharist )*，正是指出那位原不存於時空 

的基督，是藉著敎會和聖餐而臨格於人間。 

奥古斯丁和改敎家都認為，這種臨格是屬靈 

的多於屬物的。特別是對改敎家來說，中世 

紀 的 變 質 說 （transubstantiation T ' 及以敎 

會為基督可見的身體和新婦，都是有問題  

的 。

最 後 ，升天敎義亦指出在復活的時候， 

人得榮耀的情況。有一個時間，敎會為了強 

調 此 點 ，甚至否認基督從復活到升天之間， 

有四十天在地上；但這四十天是董要的，因 

為在這段時間，耶穌有很重要的話要敎導門 

徒 。有些學者甚至說，福音書中耶穌登山變 

像的記載，是從祂升天而演變過來的。我們 

要 指 出 ，二者雖有某些相同的地方，但仍有 

本質上的不同；登山變像較像耶穌從天而降 

( 像摩西和以利亞），多於似由地升天。

在改敎之前，耶穌的升天和祂在天上的 

情 況 ，是合起來處理的；改 敎 後 （特別是加 

爾 文 神 學 ，C a l v i n i s m * )，就分開來討論  

了 。這種處理方法很重要，因為它強調基督 

進入天上，開始祂的君王職分（參基督的職 

分 ，Offices of Christ* ) ，古代信經均董視 

這種敎導。基督現在執掌王權這事實可提醒 

我 們 ，祂為我們作的工至今未歇；祂的得勝 

保 證 ，祂為我們作的居中和解（Mediation )• 

之 工 ，仍然是有效的，尤其對我們了解聖靈 

( H o l y  Spirit )*的 工 作 ，有極董要的提示。 

我們若不重視祂現今在天上的事奉，聖靈的 

工作就會脫離基督的事奉了 ；這樣一來，我 

們若不是對有形的敎會懷著過高的理想，就 

是把聖靈的工作完全獨立於基督之外（像某 

種靈恩運動），或只看聖靈時代為敎會生活

的開始。

由此看來，我們對基督在歷史的救噴就 

不夠重視，而把董心全放在神在現今世界顧 

出的能力。結果有些信徒便以為他不必加入 

敎會 ，自己也可以獨立支取神的能力作基督 

徒 ，基督的救讀及祂在天上作中保等敎義， 

就變得有點多餘了。基督在天上的工作提醒 

我們 ，祂的工作是旣有效又完全的，因為現 

今坐在天上寶座的，正是昔日在加略山十架 

上被殺的盖羊（啟二十二1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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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丄-B.

A s c e t i c i s m  a n d  M o n a s t ic is m  苦修主

義與修道主義  「苦修主義」一 詞 ’來自 

希 騰 文 askssis ( 操 練 ），是指一套屬靈操 

練的系統，其主要目的，是要除去撒但藉世 

界及肉身加諸我們的伽鎮。它有許多不同的 

形 式 ，但都有一個共同的修練原則，就是貧 

窮 、貞潔及順服。貧窮是放棄世上的福樂， 

貞潔是拒絕肉身的快樂，而順服則是服從屬 

靈導師或生活法則的領導，使靈魂能日漸提 

升 ，進入與神同在的境地。

苦修主義在耶穌時代是頗流行的，耶穌 

在囑野受試探（太 四 1 ~  11 ) ，成了日後基 

督徒苦修的榜樣，他們為此選擇沙漠為苦修 

的 理 想 地 點 ；到 了 主 後 2 5 0 年 ，有些隱士  

( h e r m i t s，來 自 拉 丁 文 之 eremitae，指居 

於沙漠的人）住在埃及中部的山洞之中，苦 

修主義亦由此而傳遍整個地中海世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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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領導人物，包括該撒利亞的巴西流 

(Basil of Caesarea )* 及耶柔米 (Jerome)* °

儘管當時信徒及部分敎士抗拒苦修主  

義 ，它仍慢慢成了聖潔的標準記號。敎宗大 

貴格利 （G r e g o r y  the Great )*規 定 ，所有敎 

士及羅馬敎會都要實行苦修，到拉特蘭第一 

次 會 議 （First Lateran Council, 1123 ) 達到 

高 峯 ；羅馬敎士必須守獨身，亦是這個會議 

定規下來的。改敎家拒絕這個議決，但至今 

它仍然是羅馬敎士的一個特色。

早期苦修主義多是個人進行，該撒利亞 

的 巴 西 流 是 其 中 一 個 主 張 修 道 院  

( coenobitic ’ 來自拉  丁文之  coenobium , 

共同生活）式的苦修，是為今日通稱之修道 

主 義 （monasticism ) 。英 文 僧 侶 或 修 士  

( m o n k  ) 一 詞 ，來自希膜文的 m o n achos  > 

意 思 是 「孤 寂 」，但現今泛指共同生活的敎 

士 。東方修道主義仍然是十分個人的，他們 

強調的是黙想的操練；但西方及拉丁敎會的 

修士較重社會及宣敎的工作，這種傾向連本 

受 東 方 敎 會 影 響 的 賽 爾 特 敎 會 （Celtic 

Christianity，指以前的英倫三島、中 歐 、西 

歐等 地 ），也因而改變過來。

巴西流為修道主義寫下一套守則，後為 

本篤〔Benedict of N u r s i a，舊 譯 作 「本泥狄 

克 」 ；參本篤及本篤傳統（Benedict a nd the 

Benedictine Tradition )**〕修 訂 ；他與同代的 

遲 修 多 儒 （C a s s i o d o r u s，約 487 ~  583 ) 為 

中世紀修道主義奠下根基。直到十二世紀， 

差不多所有西方修道士都屬於本篤會；可惜 

經過幾百年來的演變和發展，這時候的修道 

院 ，已經離開昔日那種守貧、貞潔及順服的 

理想很遠。此時修道院曾發起多次的改革， 

亦引起一些新的修道院成立，大多數是在意 

大 利 或 法 國 的 地 方 ，計 有 熙 篤 會  

( Cistercians ) 、道 明 會 （Do m i n i c a n s  )*、 

普 利 孟 特 瑞 會 （fremonstratensians ) 【編 

按 ：為 諾 爾 伯 特 （Norbert ) 在 1 1 2 0年建  

立 ，尚嚴格紀律，守奥古斯丁之法則 1 ，及方 

濟 會 （Franciscan O r d e r  f 等 。

中世紀的十字軍對修道生活也有一定的 

影 響 ，它們促成一些重黙想的修道院，像聖 

衣 會 （Carm elites，十二世紀創於巴勒斯坦  

的逝密山），及軍事化的修道院，像聖殿武 

士 團 （Knights T e m p l a r s  ) 【編 按 ：原為十  

字軍組織的軍事宗敎團體，為保護聖殿、朝 

聖徒及攻擊回敎徒而成立，現為互助會一組 

織】，及 聖 約 翰 武 士 團 （Knights of St 

J o h n ，又稱慈善武士團，十字軍為保護病傷 

人士而設，今專責醫院及慈善工作）。到了 

中世紀中葉，敎會重新出現純個人形式的修 

道 士 ，他們不願進入修道院，只是個人嚴守 

修道的法則，成為當時四處旅遊的行僧，有 

些亦守奥古斯丁（ Augustine )*之 法 則 ；此 

外 ，平信徒的修道會亦開始蓬勃起來，特別 

在 荷 蘭 ；很多學者均相信，他們對早期改敎 

家的影響很大。

中世紀修道院中，婦女的修道會亦相當 

董 要 。筒中原因當然頗複雜，但以中世紀社 

會 來 說 ，婦女在社會的地位本不高，修道院 

內卻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給她們操練恩賜，適 

用權力 。當時有些修道地方，男女居所是並 

列 的 ，結果招來不少閒言閒語，後來就給取 

消 了 。

自黑死病災難（1346 ~  9 ) 之 後 ，西歐 

人口大減，不足以支持數自廳大的修道院， 

修道運動就開始衰微。到了改敎運動的時  

候 ，歐 洲許多修道院都是空的，敎產給占  

用 ，也就沒多少人反對了。當時很多改敎運 

動領袖原本都是修道士，後來離開修道院而 

參與改敎的工作，馬丁路德（Luther )*就是 

最出名的一個。他們認為傳統的修道生活是 

不足夠的，他們的目的，正是透過改革來復 

輕 靈 性 ，只不過使用的方法，不再是昔曰那 

種苦修了。

在復原敎 （Protestantism )*中 ，修道主 

義一直不受重視。1 8 5 0年 後 ，歐洲敎會開始 

出現一些紀律嚴明的團體，但成就與影響都 

不是十分明顯。羅馬天主敎及東正敎修道主 

義仍然繼續進行其工作，但現代生活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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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 力 ，就連最具傳統及出名的修道院，也受 

到很大的衝擊。今天大多數修道院都感到招 

募困難 ，在可見的將來，昔日男女修士給社 

會帶來的影響，必繼續減少。

歷來苦修士的作品都是敎會中最具成果 

的 ，包括靈修上及神學上的著作均是如此； 

有些時候，修道士的靈修（Spiritual )*故事 

幾乎與一般的神學作品有同等地位，尤以中 

世紀為然。今天東正敎的僧侶，仍被看為神 

學的精英分子，而苦修經驗仍然是最高形式 

的神學，與西方純從學術來靈定神學的作風 

不一樣。

修道士作品中有不同的神學原則，我們 

要仔細區分；我們可以按不同的修習原則， 

來分為個人及羣體兩種靈性生活。個人的靈 

修生活要求一種嚴格的自制操練，特別是針 

對肉體方面的法則，他們認為人與神相交的 

主要欄阻，就是人的邪情私愁。這種神學傳 

統非常重視神修（Mystical f 的 經 驗 ，其至 

終 目 的 ，是 要 獲 得 有 福 的 異 象 （參神的異  

象 ，Vision of G o d *  ) 。修士最 S 要的工作 

就是禱告，有時是長時間的，另加上黙想的 

工 夫 。西方敎會的修士常要參加長時間的共 

同崇拜，頻頻參加聖禮；但東方敎會的修士 

則覺得這些不過是外在的禮儀，人若恒久然 

想 ，他就不用倚靠外在的禮儀，內心可以直 

接親近並敬拜神；故東方敎士較重個人的靈 

修工夫。

西方敎士在個人靈修外，還重視羣體靈 

修 。他們看修道院為開向天國的窗戶，在修 

道 院 内 ，被救讀的子民要一起生活和敬拜， 

因而能預嗜主再來的滋味。雖然東方修道院 

也有共同靈修的生活，但比較起來，它就不 

像西方修道院那樣受重視；結果是怎樣呢？ 

西方修道士因為自成一團一國，他們的神學 

與這現實世界就分隔開來；東方修道院並不 

看自己與世界是分立的，他們的神學也就少 

作這種分割了。

修道院的靈修生活很重視屬靈的亭戦， 

他們認為邪靈是真實存在的，無時不危害他

們及整個世界。此 外 ，他們以寓意解經法来 

讀 聖 經 ，尤重雅歌、摩 西生平，及創世記列 

組的故事；因為按修道的傳統來說，人的靈 

魂就是基督的新婦，他們是從這角度來解釋 

舊約的愛情詩章。為什麼列組時代那麼重要 

呢 ？有部分是因為列組都是在沙漠地帶度過 

他們的一生，這與修道主義源於沙漠是互相 

呼 應 的 ；再 者 ，他們認為摩西律法是屬靈  

的 ，也符合信徒的屬靈經驗。

上述只是修道主義的大概，在這之外， 

自然有許多不同的經驗和解釋，可惜修道士 

不大喜歡研究修道主義的不同形式和觀點， 

只關心神學的其他方面，甚至是別科目的問 

題 。

【編 按 ：修道主義在近世紀受到三方面的 

批判而衰落：改敎家認為修道主義已離開福 

音的真講，修道院歷年累積的巨大財富，不 

單與耶穌簡單的生活不相配，也成了野心勃 

勃的政洽家，及沒有召命之人染指的對象， 

造成修道院變得世俗化的大因由；敢蒙運動 

亦批評整個修道主義違反人性及自然；最後 

一個反對修道主義的，自然就是二十世紀的 

世俗主義了，它使修道主義看起來不合現代 

人的需要。

修道院光榮的日子可能是一去不返了， 

但修道士的經驗及思想，卻絕未過時。西方 

敎會經過幾百年的變易，靈性生活似乎枯竭 

於種種近代與起的思想形態和生活方式，人 

再 一 次 感 到 源 於 修 道 院 的 神 秘 主 義  

( Mysticism )*可能會滿足人要與神契合的  

欲 望 ，坊間不單充滿種種供應平信徒所需的 

靈修文學，世界著名的學府亦紛紛開設與神 

秘主義有關的課程，學者以誠懇又正面的態 

度 ，來研究昔日修士與神契合的經驗和作  

品 ；毎年以此範圍來作博士論文的，亦有增 

無 已 。修道院的外牆可能遂漸冗解，但它的 

精神正唤醒人潛伏已久的渴望：人神相交的 

理論與實踐。】

另 參 ：靈修生活（Spiritual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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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ia n  C h r is t ia n  T h e o lo g y  亞洲基督敎

示审學亞洲基督敎神學共同關心的事，是要 

把基督敎信仰連結於亞洲不同的情況。在反 

省神學的本質與內容之際，亞洲神學家相信 

毎一種神學產物，均是受文化制約的。結果 

是 ，從 一 方 面 說 ，他們重新評估由西方發  

展 ，然後再輸入亞洲的神學模式；從另一方 

面 說 ，他們亦本於自己不斷改變的社會及政 

洽 情 勢 ，來尋覓一種可以對亞洲人說話的處 

境 神 學 。亞洲神學已經起步了，在不同的情 

況 下 ，也有不同 的果 子結 出來 。本文之目 

的 ，乃嘗試指出亞洲神學中一些可見的趨  

勢 ；當 然 ，要處理如此複雜的一個現象，某 

個程度的簡化是不容易避免的。

大約在 7 0 年 代 ，亞洲神學的重心已經從 

「本色化」 （indigenization ) ，轉 移 到 「處 

境 化 」 （Contextualization )**。前者較重過  

去 ，處理的內容比較靜態，目的是強調福音 

與傳統文化（Culture f 的關 係；後者較重現 

在 與將來，處理的內容是現實的、動 態 的 ， 

關心福音與社會改變的關係。整 體地說，多 

數福音派信徒對這等改變的反應都是較慢  

的 ，因此仍然停僵在「本色化」的階段。

神學的任務是要在特定的時空下，整理 

出人對永S 真理的了解【編 按 ：以亞洲神學來 

說 ，還包括人了解這真理之後的回應：言論 

上的及行動上的】。聖經既是神學的基礎與來 

源 ，它就成了任何基督敎神學的內容。基督 

敎的福音 ，是神對人類問題的答案，本色化 

的神學就有責任先去了解，什麼是我們面對 

的真實問題，以致能本於亞洲文化的特點， 

作系統化的回答。這樣的神學要解決的，包

括福音與文化的問題，以及怎樣在不同的處 

境 內 傳 講 福 音 ， 就 如 在 印 度 敎  

( H i n d u i s m  f 、佛 敎 （B u d d h i s m  )*、回敎 

( Islam )*，及集權主義的處境內。在神學 

上 ，這是說特殊的處境能幫助我們決定要特 

別注意哪方面的信仰。近 年 間 ，神學家在討 

論傳福音 ( Evangelism )*與社會關懷的問題 

上 〔參 宣 敎 學 （Missiology )*及社會的神學  

( Society, T h e o l o g y  of )*],福音派神學家  

已開始嚴肅面對亞洲實際的情況（參洛桑信 

約 ，L a u s a n n e  Covenant* ) ，包括共產主義 

( 參 馬 克 斯 主 義 與 基 督 敎 ，M a r x i s m  and 

Christianity* ) 、貧 窮 （Poverty f 、人口過 

剩 、 飢 餓 、 受 苦 （Suffering f 、 戰 爭  

( W a r  r 、賄 路 與 世 俗 主 義 （參凡俗化運  

動 ，Secularization*") 等 。但 直到 現在 ，從 

政 治 （Politics f 、 社 會 倫 理 （Social 

Ethics r 及發展的角度來討論神學，具深度 

及洞見的福音派神學，還是如鳳毛麟角。

盧 鳳 麟 （B o n g  R i n  R o  ) 指出亞洲神學 

有 四個 模式 ：混 合 主 義 （Syncretism )*"、俯 

就 主 義 （a c c o m m o d a t i o n  ) 、處 境性 的 神  

學 ，及以聖經為主的神學。他的分析正反映 

出福音派對當代亞洲神學一般的憂慮：混合 

主義和俯就式的神學，以至福音給稀釋，甚 

至連璧經真理的立場也可以妥協。按他的看 

法 ，處境神學整個爭論的要點乃是：r 在處 

境化過程中，到底聖經及敎會具歷史性的敎 

義 ，能否在不妥協下被保存下來」。福音派 

神 學 的 優 點 ，是強調基督敎福音的獨特性  

( 參 基 督 的 獨 特 性 ， Uniqueness of 

Christ* ) 、 聖 經 真 理 的 啟 • 示  

( Revelation )*，以 及 救 恩 （Salvation )* 的 

必 須 ，但其弱點正是自加的限制，以致不能 

欣賞到亞洲豊富的宗敎及文化傳統，及不能 

正視社會和政治邪惡對人類構成的厳重傷 

害 。

在普世敎會圏子內，神學反省就與福音 

派背道而馳。普世神學家 tf傳統神學那種純 

屬 觀 念 的 、抽象的及認信性質的神學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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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他們認為神學不僅是把信仰宣之以口或 

文 字 〔參 信 條 （Confessions of Faith )* ; 信 

經 （Creeds )*]，它的目標應是就基督敎信  

仰 ，來反省當代的情況，因此一個活的、認 

信的神學，應是以生命的整體來作素材。

從方法及內容來說，這種亞洲神學的方 

法 ，就是以處境決定神學的去向。對亞洲神 

學家而言，亞洲特殊的情況，就成了神學的 

指 標 ，包括她的多元與分歧、昔日殖民地時 

代的經驗、近代國家的建設、現代化和傳航 

宗敎的復興等等。亞洲神學乃要對社會的不 

公 義 、貧 窮 、人 權 （Rights, H u m a n  t 受踐 

踏 、貧窮人受I I迫和剝削等問題作出回應。

在亞洲神學的議程上，受苦問題是很受 

重 視 的 。日本的北森和雄（K a z o h  Kitamo- 

ri， 1 9 1 6年 生 ）指出苦難在福音是處於中心 

位 置 的 ，而人間的苦難也是實在的；因此神 

與人是在苦難中聯合為一，人亦因此能明白 

神的愛。宋 泉 盛 （1 9 2 9年 生 ）把這主題進一 

步推 展，指出神把自己完全委身於人間的痛 

苦 。他 的 十 字 架 神 學 （Cross, T h e o l o g y  of 

t h e ) ,說 明 被 釘 於 十 架 的 神 （參 莫 特 曼 ， 

M o l t m a n n *  ) 不 是 為 人 受 苦 、受 死 （參睛  

罪 ，A t o n e m e n t *  ) ' 而 是 與 人一起受苦、 

受 死 ，因 此 代 受 （vicariousness ) 的觀念就 

為認同（identification ) 所代替 °

另一重要的主題是人性與自由（參基督 

徒的自由，Freedom,  Christian* ) ° 南韓神 

學 家 發 展 出 來 的 民 眾 神 學 （Minjung 

T h e o l o g y  )*是利用政治上「民眾」的觀念， 

來指示一班被統治、被轄制的人民（與馬克 

斯從社會經濟角度分析下的無產階級有一點 

不 同 ）；這些神學家從鍵賽亞國度（參基督 

的國度 ，K i n g d o m  of Christ* ) ，和基督復 

活 （Resurrection of Christ )* 的敎義來解釋 

歷 史 （History )*，使他們的遠象能有意義。 

民眾透過苦難和與欺 K 者淨 扎，以掌握自己 

的命運，歷史就是他們择扎的歷程；我們大 

概 可 以 說 這 是 韓 國 式 的 解 放 神 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

那麼亞洲人及他們特出的文化傳統，又 

怎麼處理呢？我們能否說神也在他們中間工 

作 呢 ？宋泉盛認為，亞洲神學的前線，一定 

要從以色列和西方基督敎的歷史，轉移到亞 

洲的歷史來，這樣我們才能洞悉神怎樣在列 

邦中工作，才能在猶太和基督敎傳統之外， 

找到自己在歷史的地位。對某些人來說，這 

條線的發展可能頗具挑戰，但對另些人來  

說 ，它是不無困難的。

前衛神學家對亞洲神學的貢獻，是不容 

忽視 的。他們的長處是對現況提出適切的見 

解 ，開放認識新觀念，以及勇於向黑暗的前 

路 摸 索 ；但他們若忽略了聖經的基礎，只注 

意其他問題，其結果是不堪想像的。

另 參 ：俯 就 論 （A c c o m m o d a t i o n  ) ；解放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 民 眾 神 學  

( Minjung T h e o l o g y  ) ; 復 和 論 - 

( Reconciliation, the Doctrine of ) ; 受苦  

( Suffer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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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s u r a n c e  of S a lv a t io n  得 救 確 據 從

歷史的角度看，人能否在今生有永遠得救的 

把 握 這 問 題 ，在 改 敎 （R eformation f 時期 

成 了 重 要 的 課 題 。雖然較早期的敎會思想  

家 ，像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及 敦 司 . 蘇 

格 徒 （D u n s  Scotus )*均認為有此可能，但 

敎會後期的發展，愈來愈偏向善功、補騰禮 

( P e n a n c e  ；，和敎廷赦罪權力的關係，於 

是這個敎義就漸漸被人忽略，結果天特會議 

( Trent, Council of )*說 ’凡離開特別啟示  

而傳講人可以在今生確知得救的人，都應當 

受祖咒 。改敎家柜絕這個思想，認為最高權 

柄 是聖經 （Scripture ) *，不是敎 廷，結果敎 

廷及敎權對信徒的控制就減弱了，不再是  

神 、人間必須的中保。對 路 德 （Luther T 、 

慈 運 理 （Zwingli )*、布 塞 离 ( Bucer )*和加 

爾 文 （Calvin )*來 說 ，信 心 （Faith )*最董 

要 的 一 環就是確據。加爾文認為得救的信  

仰 ，就 是 得 救 的 確 據 （《基督敎要義》，中 

冊 ，6 5 〜 7 頁 ），因為他把確據的根基立於 

基 督 上 （如 ：同 上 ，388 ~  9 直 ）。後期的 

加 爾 文 主 義 （Calvinism )*逐漸把確據建立  

在 成 聖 （Sanctification )*上 ，得救確據要視 

乎人敬虔的程度，結果得救確據就不再是得 

救信 仰的 必 須 因 素 ，這是韋斯敏斯德信條  

( Westminster Confession T 把得救信仰和  

得救確據分為不連續的兩章來處理的原因。 

後 人為 要 解 釋這 種 分 立，就從睛罪的範圍  

( Atonem ent,  Extent of )* 和 盟 約  

( C o v e n a n t  )*神學來找理由，並且努力明白 

到底加爾文是不是認為成聖是確據的基礎； 

有 些 人 否 認 （如 ：Niesel, Kendall ) ，另些 

人則認為有可能〔如 ：巴 特 （Barth )•、柏寇 

偉 （Be r k o u w e r  )*3，不過他沒有特別強調而 

已 。啟 蒙 運 動 （Enlightenment ) "之 後 ，人 

把 時 間 （T i m e  )•絕 斜 化 ，加 上 康 德  

( K a n t  )*後 期 的 二 兀 論 （Duali s m  )*，整個 

問題就變得複雜混亂起來。但到了二十世紀 

具創意的 /神 學 家 手 裡 ，得救確據的神學意  

義 ，又再度豊富起來，尤其在巴特*和莫特

曼 （M o l t m a n n  )*的作品最為明顯。

舊約雖然十分重視耶和華的作為，卻從 

沒仔細分析信心和確據到底是什麼。但舊約 

是有信心典範的，最高者莫如亞伯拉罕對耶 

和華的信心，以及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創 

十 五 6 ) ，保羅認為這是全備確據的例子  

( 羅 四 13 ~  2 5 ) 。詩篇雖然滿是人的挣  

扎 ，但它同樣豊富地顯出詩人的信心（如 ： 

詩 二 十 二 ，四 十 〜 四 十 四 ，四 十 六 ' 一 0  

二 ，一三 0 ) ，但有時疑惑的黑雲仍然覆蓋 

在 人 的 頭 上 （詩 三 十 八 ，A 十 A ，一 0  

九 ）。到了新約，基督的死亡與復活已經成 

就了救噴 ，五旬節亦標劃出末日已然降臨在 

這 一 代 ，因此新約強調得救確據，把基督敎 

信仰描精成信徒喜樂地信靠耶穌基督。新約 

中以希伯來書十一 1 對信心的定義最為傳  

神 ，信 就 是 「所望之事的實底」。按該章的 

文意來說，信心就是人對神應許的一種順服 

的 回 應 ，效且期盼這應許在將來實每。彼得 

前書告訴我們，就是在苦難試谏中，神仍然 

保守信徒在天上的產業（彼前一 3 ~  5 ) 。 

保羅把信徒得救的確據立基於神的旨意、基 

督救購的工作，和聖靈的職事上，是沒有什 

麼 能 奪 去 的 （羅 A  12 ~  39 ) ；而約翰査書 

更不斷強調「我們知道」。

從神學的角度來說，信徒得救的確據是 

建立在神的屬性，和耶穌基督敢示的終極性 

上 面 。基 督 旣 從 永 遠 就 與 父 神 是 「合 質 」

( Consubstantiation )*的 ，意思是父與子同 

為 祥 ，那麼聖子對我們的啟示，就真真正正 

是父神永遠的旨意了。耶辣基督的道成肉  

身 ，「就是我們作為神兒子的保證」 （加爾 

文 ’《基督敎要義》’ II.xii.3 ) > 因為祂已把 

我們的人性聯合於神了。祂的死亡叫我們的 

罪 得 赦 免 ，祂的復活就把我們提升到祂面  

前 ，使我們與基督聯合後，就能分享祂與神 

共有的生命（約六 56 ~  5 7 ，十七 2 1 、 23 ； 

彼後一 4 ) 。再 者 ，神永極的旨意是不可動  

搖 的 ；祂保證要保守我們（約 六 37 ~  4 0 ， 

十 28 ~  2 9 ，十 七 12 ) 。立約中最重要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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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乃 是 ：「我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作我的 

子民」 （利二十六 11 ~  12 ;耶三十二 38 ； 

結三十七 27 ：啟二十一 3 ) ，這就是神肯定 

我們在基督內得救。

這也表示福音的本質是羣體的，因為得 

救確據只在敎會的環境賜下來，我們在聖靈 

裡受洗歸入基督的身體，使我們能透過聖餐 

( Eucharist )*，而在基督裡面成長。成聖是 

確據的基礎嗎？當然是的，聖靈在我們身上 

的工 作 ，正是見證基督的救讀工作，和聖父 

的棟選工作。但人若往內看，就難免失望或 

自義。確據與成聖都是神的工作，而二者的 

根 基 ，都是建立在基督已成就的救讀工作  

上 。文藝復興之後的個人主義思想不斷受到 

質 疑 ，我們大概要把確據的意義放在羣體的 

範圍內來思想，問題才會得到澄清。

參考書自

Karl Barth, CD, 11.2’ pp. 334 〜 40; G. C. Ber

kouwer, Divine Election (Grand Rapids, M I’ 

1960)；加爾文著，〈基督敎要義〉，中冊，檢慶春、 

謝秉德譯，文藝，51995 ( Calvin, Institutes, Il.xii 

〜 xvii; Ill.ii.l 〜 43; 111. xxiv.5); R. T. Kendall, 

Calvin and English Calvinism to 1649 (London,

1979); Jurgen Moltmann, Theology of Hope (Lon

don, 1967).

R.W.A.L.

A s t r o l o g y 占 星 學 參 玄 秘 學

( Occult ) 。

A th a n a s ia n  C r e e d 亞 他 那 修 信 經 亞

他那修信經是四大古信經之一〔另外三個為使 

徒 信 經 （Apostles’ Cr e e d f 、尼 西亞信經  

( Nicene Creed )*，和逝克敷信經（參烟克 

敷 會 議 ，Chalcedon, Council of* )〕，也是 

酉方敎會最廣泛採用的古信經之一。按形式 

上 說 ，它與使徒信經及尼西亞信經都不大相

同 ，因為它在起首及第一與第二部之間，均 

加 入 「咒誰宣言」 ：「凡人欲得救，首先當 

持守大公敎會信仰；凡守之不全不正者，必 

永遠沈倫」。再 者 ，它的內容分為起、迄及 

正文三部分，組織嚴謹而敎義清楚、準 確 ， 

是敎會頭四次大公會議的摘要。它不為東方 

敎會採用，但此信經仍有希騰版本〔删 去 「和 

子 」( Filioque T 一語〕，而十七世紀蘇聯原 

地區的敎會的崇拜禮儀，亦包括在內。

在 基督敎中，聖公會的《公禱書》〔Soo/c 

of C o m m o n  Prayer ；見 安 立 甘 主 義  

( Anglicanism ) 〕* 和 信 義 宗 （Lutheran )* 

均承認它為正統信仰的信經，而且地位崇  

高 。中世紀的拉丁敎會毎早靈修都採用它， 

改敎家推崇它，馬丁路德 （Luther r 認為它 

是使徒以來最重要的作品。接納它的近代信 

條 ，包括奥斯堡信條、《協同書》、総里微提 

第二信條、比利時信條，及波希米亞信條； 

但韋斯敏斯德信條卻沒有提及。 .

在十七世紀之前，敎會接納它為亞他那 

修 所 寫 。但 富 斯 （G. J. Voss, 1577 ~  

1 6 4 9，德詩人兼語言學家 )在 1 6 4 2年發表研 

究 報 告 ，指出它不可能是亞他那修之作，因 

為信經內容反映出的敎義爭辯，大多數是在 

亞他那修死後多年才發生；再 者 ，早期敎會 

沒有文獻指出亞他那修曾作此信經；而此信 

經是用拉丁文寫的，亞他那修是以希膜文寫 

作 ；最 後 ，此信經在十一世紀前只在西方流 

傳 ，東方敎會全不知道有它的存在，而亞他 

那修是東方的敎父，他們不可能不認識亞他 

那修的作品。近代學者認為富斯的研究是正 

確 的 。

現代學者大多數認為，此信經是源自高 

盧 （G aul ) 南 部 。近代發現的古文獻《聖萬 

桑 摘 要 》 （Excerpta of St Vincent of 

Larins ；萬桑為五世紀法國南部之修士）， 

有一段與現今之亞他那修信經極為相似，但 

它最早是見於該撒留（Caesarius of A r l e s， 

約 4 7 0 〜 5 4 2 ，為法國布根地敎士  ；亞爾勒 

主 敎 ）的一篇講章中。這些發現卻不能解決



Athanasius 72

亞他那修信經的著作日期所引起的問題。按 

信經内文所用的詞句來看，早期學者認為， 

此 信 經 必 是 作 於 亞 波 里 拿 留 主 義  

( Apollinarianism )*爭辯之後，又是在淫斯 

多 留 （Nestorius )*主 義 和 歐 迪 奇 主 義  

( E u t y c h i a n i s m，指成了肉身的基督只有一 

性 ）爭辯之前，故大約是在 381 ~  4 2 8年之 

間 。但近代名學者凯利（J. N. D. Kelly )卻 

認為信經反映出基督論的爭辯，不是針對亞 

波里拿留主義，而是淫斯多留主義，故作成 

日期應在4 2 8年之後。

從結構及內容上說，這信經是由四十句 

拉丁句子組成，毎一句均有嚴謹的敎義閨釋 

和信仰立場。四十句句子可分作兩部分，第 

一部分是關於三位一體的敎義；第二部分是 

道成肉身的敎義。在第一部分，信經不單指 

出與正統敎義不合之錯誤思想，更本於奥古 

斯丁的神學和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來解 

釋父、子 、靈的關係，即聖子練屬於父，而 

聖靈則辣屬於聖父和聖子，清楚地指出三位 

一體之神，在本體上是絕對合一的，是同為 

永 ® 並同等的；但毎一位都有其特殊的個 

性 ，是不能交換又不相分離的。

第二部分是正統敎義論到基督的道成肉 

身 ，特別是基督之神人二性的問題。它承認 

這 個 敎 義 有 某 種 似 非 而 是 的 吊 1 6性 

( paradox  ) 存 在 ，卻宣稱凡欲得救之人皆 

須如此接受。三十A 句到四十句是重複使徒 

信經論基督自受難到將來降臨，審判活人、 

死人的句子；藉著申明基督有理性的靈，以 

對抗亞波里拿留派的異端；在解釋基督神人 

二性的關係時，它是排除淫斯多留派和歐迪 

奇派以基督為一性的錯誤。

不少學者均推許本信經言詞簡潔優美， 

敎 義 準 確 清 晰 ；它 與 聖 經 論 復 和  

( Reconciliation )*及神三一本性的經文’都 

是吻合的，裡面不少詞句還是直接引自聖經 

本身 ，故歷代以來，西方敎會均以它為學道 

的綱領。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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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A t h a n a s i u s 亞 他 那 修 （約 2 9 7  ~

3 7 3  ) 名聲如亞他那修之卓越的敎父，實 

在沒有幾個。在他很年輕的時候，埃及和其 

他的敎會就受到厲害的逼迫，他是在亞歷山 

太的敎義學院（參亞歷山太學派，Alexan- 

drian School* )接受正規敎育；他的能力及 

敬虔 ，令當時的亞歷山大主敎（Bishop A l e 

xander ) 與他另眼相看。在他還作執事的時 

候 ，就陪同亞歷山大主敎去參加尼西亞  

( Nicaea )*會 議 ；亞歷山大去世後，他便正 

式成為主敎，一共作了四十六年，期間被放 

逐五次（共十七年）；深為敎友喜愛，亞流 

主 義 （Arianism )*的人卻恨之入骨。他的作 

品顯出深博的學養和豊富的品性—— 對道成 

肉身的敎義認識極深，面對亞流派時絕不妥 

協 ，辯論亦思路分明，說服力強；他的《節期 

書信》（Festal Letters )顯出一種真擎的敎 

牧心腸，在《聖安東尼傳》（Life of Antony > 

陳創光譯，恩 奇 ，1990 ) 一書亦表露他業寸修 

道主義（見苦修主義與修道主義，Ascetic, 

ism an d  Monasticism* )的濯往。

.亞他那修信仰和神學的中心，就是道成 

肉身 （Incarnation )*，而以耶穌基督的死亡 

和 復 活 （參基督的復活，Resurrection of 

Christ* )達到最高峯。因此道成肉身與讀罪 

( A t o n e m e n t  )*是不容分割的。救恩論（參 

救 恩 ，Salvation,) 是亞他那修關心的中  

心 ，與此相屬的就是活的敬拜，和對三位一 

體 神 （Trinity ),的認信。他的《論道成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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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Incarnation )是神學界經典之作

(有說是作於3 1 8年 ，別些人則認為遠晚於 

比 ) 。他在此書把整個創造論 ( Creation )* 

和人的位置，放在道成肉身的架構內討論。 

人已喪失神的生命，進入不斷的朽壞之中， 

失去了神的形像（I m a g e  of G o d  )*，也不再 

能認識神。只有原先創造人的神能重建他的 

形像，祂用的方法就是成為人，取了人的肉 

身 ，好能向人敢示神，並且釘於十字架上； 

十字架原為羞辱的記號，現在卻成了得勝的 

冠暴，這得勝已藉著復活宣告出來。

在《反亞流》（Against the Arians ) 及其 

他 類 似 的 作 品 ，基 督 敎 神 學 及 認 識 論  

( Epistemology )*向前邁進一大步。按亞他 

那修的看法，這是個關係敎會生死的問題， 

他對亞流主義是絕不妥協的。他承認基督敎 

信仰的要素，必須經過嚴格的檢討，他覺得 

自己早期的神學立場也需要再予靈定，特別 

是與亞流爭辯後，許多昔日模糊的思想都得 

以爆正。他 說 ：「神在本體上是與世界不一 

樣的」，我們若要思想神，就必須按祂已做 

力和已啟示的來思想，神不能被置於受造之 

物的類目下，或受人有限的了解來限制；他 

說 ，真正的神學必須以神為中心，受祂在創 

造* 、救 騰 ( R e d e m p t i o n  )* 和敢不 ( Revela

tion )•所成就的來導引，人的思想一定要反 

决出神之行動和本體的內在關聯。

《論道成肉身》有一種很強的宇宙論味 

» ，其董點乃在道與世界的關係。道本來就 

是神，而整個創造都是靠神的恩典才能存 

在 ，但人認識道的結果，只是認識這個世 

界 ，不是三一神內在的本體；這是傳統神學 

力立場。亞流爭辯使亞他那修重新思想父與 

直或子的關係，以及父、子和世界的關係。 

神從互古到'永遠就是以父、子 ，和聖靈來存 

在 ，有沒有這個受造世界，祂都不會改變。 

三位一體的神在本質（homoousios )及行動 

1:均為一，任何企圖把神的本質及行動分割 

力二元論（Dualisn/ ：像亞流派的主張）， 

都是完全錯誤的。

在《反亞流》一書中，亞他那修進一步發 

展這個受造界和諧的理性架構，這種理性架 

構旣不能與神自有的理性相混，又不能離開 

神來研究明白，因為作為一種受造的理性架 

構 ，它的終極意義，必須建立於道來了解。 

但神不能從受造界歸納出來，只能從聖經 

( Scripture T 來了解。亞他那修對聖經及釋 

經 學 （Hermeneutics )*的掌握是非常深厚 

的 。

亞他那修對神人（G o d - m a n  ) 的了解， 

在早期與晚期的作品是不一樣的。他把整個 

救恩，論重新思考和整理。相同的是，他認 

為為了人的得救，道成南身是必須的，而道 

成岗身與睛罪的關係，就比前更加深了。他 

認為復和（Reconciliation )*首先是發生在基 

督自己身內，道成肉身是神取了人的形像， 

故神人的復和，是以道成肉身為基礎，她亦 

成了人的得救、對肿的認識，以及接受聖靈 

的關鍵。在基督內，神與人均需按不同的本 

性來了解，二者旣非相離，亦不能相混（參 

逝克嚴會議，Chalcedon, Council of* ) ，其 

中心點乃在成為南身的道（W o r d - m a n  ) 永 

遠是道。神和人本體上的不同，至終要在道 

成肉身中察覺出來。在近代研究亞他那修的 

學者中，有一個問題是常常討論的，就是他 

到底是不是一個早期的亞波里拿留主義者 

( Apollinarian )*，好些學者認為他是，但更 

具說服力的證據卻顯出他不是。

在《反亞流》一書上，亞他那修對三位一 

體的解釋是深刻的，他說人對神的知識全在 

於神兒子成為肉身。我們能認識神為父和創 

造者 ，只有在子裡面，並藉著子；我們認識 

聖子 ，又是本乎祂的本性。人對神的認識會 

被人的受造性限制，卻不因此使他的認識不 

真 實 ，因為神俯就（A c c o m m o d a t e d  )*人的 

認識能力來向人敢示。我們用來描述神的詞 

句 ，必須按神的本體及本性來了解，意思是 

說 ，像父與子的詞句，是先要按三位一體的 

神來解釋，次之才是人際間父子的關係。

在《論聖靈的書信》（Letters Co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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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 the Holy Spirit) ，亞他那修是處理人

否認聖靈神妻地位的問題，因此他的三位一 

體神學得以進一步的推展，他把聖靈完全融 

入他的神學體系去。在此之前，他的主力是 

放在父與子的關係，重靈常是形式上點到為 

止 ；但自《反亞流》第三部分開始，聖靈的位 

格及工作，已經成為他神學的核心部分。在 

《論聖靈的書信》中 ，他對神就是聖父、聖子 

和聖靈有深刻的了解，這種三而一的關係， 

不單存於神的內在本性，也是明白神與世界 

的關係的關鍵。

亞 他 那 修 的 神 學 ，可 以 用 r 同 質 」

( homoousion ) 一詞來作總結-----聖子與聖

父是同為一質的。成為肉身的聖子，是我們 

明白啟示和救睛的基礎。雖然這個詞語璧經 

沒有用到，卻是一個上佳的「指標」，具有 

很大的誇釋及照明的力量，使我們明白三位 

一體之神的本性和工作。亞他那修為此激  

辯 ，皆因他完全相信它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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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Wa.

A t h e i s m 無 神 論 顧名思義，就是認為

神 （G o d  )•並不存在的理論；通常這詞是指 

否認猶太敎和基督敎所言之神的理論。

無神論證明沒有神的論據有多種，包括 

我們缺乏證明神是存在的證據，及某些說明 

沒有神的現象（例如痛苦與受苦，Suffer- 

ing* ) ，與有神的情況相反。此 外 ，也有人 

本於更簡單直接的邏輯理由，說明無神論較 

有神論合理，如勒新（G. E. Lessing )*說 ， 

我們不需要神存在的假設，因為凡存在的， 

莫不可以用科學的律則或人的扶擇來解釋； 

二十世紀的無神論，大多數是本於這種人文 

主 義 （H u m a n i s m  )*和世俗主義（參凡俗化 

運動 ，Secularization*")作出發點，這是 60 

年 代 「神 死 神 學 」 （God.is.Dead 

T h e o l o g y  )*和 「非宗敎之基督敎」（參潘霍 

華 ，Bonhoeffer* ) 辯論的中心。事實上這 

些論據都把聖經的神觀誤解了，以為聖經的 

神不是事件的原因（因有些事件明顯地不可 

能是出於神，故神不存在），而不過是整個 

字宙的維持者。

無神論者認為，他們有責任解釋相信有 

神的信念為什麼會如此持久，他們有些是從 

人的特性，如易受欺驅、感情需要，或某種 

機動的原因來解釋。就如馬克斯（M a r x  )‘ 

部分本於費爾巴哈 （Feuerbach )*的理由 

說 ，人相信有神，是基於人類「錯誤的意 

識 」形成的，其他如信仰錯誤，及誤解由經 

濟和社會環境引起的階級鬥爭等，也是有神 

論的成因之一。問題是，就算上述種種理由 

都成立，仍然不能證明神是不存在的，因為 

它仍然不能盡說有神論的形成。

【編 按：不可知論（Agnosticism )*在十 

九世紀流行之前，無神論者是指那些認為神 

存在證據是不能成立的人；它共有三大類： 

哲學的不可知論者、惟物論（Materialism j* 

者 ，和泛神論（Pantheism )*者 ；三者皆可 

稱無神論者，但嚴格說來，三者b 都不是。 

哲學的不可知論者認為，我們沒有充分證據 

承認或拒絕神是存在的，除非他認為神存在 

是無意義的，不然就不應稱為無神論者。惟 

物論者認為，萬象萬理皆可在一個封閉的物 

質世界得到充分的解釋，但他又另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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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在這物質世界之外，是全無其他存在的 

可 能 ，不然也不應稱作無神論，但惟物論者 

也多數不會無緣無故作這種宣稱。泛神論者 

若非把神完全衰減至世上的萬物，以致人不 

再能承認有神的存在，不然也不應稱作無神 

論 者 。

時至今日，哲學上的無神論者，多數是 

「邏 輯 實 證 論 者 」 （Logical Positivist )*， 

或絕對的惟物論者。前者認為有神論的語  

句 ，旣 非 能 實 證 （verifiable ) 或 否 證  

( falsifiable ) ，故它是無意義的；我們可稱 

他們為無神論者，但根本上他們的系統是敞 

開 的 ，能夠接受挑戰及考驗—— 包括他們系 

統論據的本身。惟物論的無神論也不是本於 

騰 測 ，而是為了某個實際的原因，其中除了 

共産主義的惟物辯證法是徹頭徹尾的無神論 

者 外 ，其他形式的惟物論，也不必然是無神 

論 的 。】

聖經指的無神論，大多數是那些「實際 

無神論」，意思是他們都是本於實際理由來 

漠視神存在的人，就如基督耶解論到無知財 

主的比喻，一心只想建更大的倉庫，不知神 

就要來收取他的性命 ( 路十二 16 ~  21 ) ； 

或如雅各勸告從商的人（雅 四 13 ~  17 ) ， 

都是 對 r 實際無神論者」的 警 告 ，這是人與 

生 俱 來 之 罪 ，使他在一切道路上柜絕承認  

神 。聖經還警告我們，不要按人的形像來思 

想 神 ，不要把受造物當作神來膜拜，更不要 

明知有神，生活卻像沒有神一樣，這些也可 

以就廣義地說，是與聖經之神觀相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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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o n e m e n t 酸 罪 基 督 敎 騰 罪 的 觀 念 是

至為重要的，它不單在基督敎內占了中心位

置 ，也影響我們日常生活毎一個層面。睛罪 

就是十字架，從語言的角度來說，英 語 r 董 

要 」 （crucial ) 一 詞 ，字 面意義即 r 關於十 

字 架 」 ；當我們說一件事是「重要的」，乃 

是以它為中心，正 如 十 字 架 ( Cross )*是基 

督敎的中心一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 

正是整個基督敎信息的要素，讀罪是具有決 

定 性 的 ，它成了基督敎的中心敎義。這不是 

說 其 他 敎 義 （如 道 成 肉 身 ，Incarnation"*) 

只屬邊緣地位，或可以忽略；毎一個敎義都 

有它們適當的位置，但讀罪論卻是基督敎最 

具決定性的敎義，我們切莫低估它。

履罪的需要是從人類普世的罪惡，及人 

無能面對和處理罪（Sin )*所衍生之問題， 

而生發出来的。聖經用了許多不同的方法， 

來指出人人都是罪人（如王上八 46 ；詩十四 

3 ; 羅 三 2 3 ) ; 但更重要的是整本聖經都是  

如 此 說。它清楚地指出，所有人都及不上神 

所定下的標準；而更嚴重的是：「罪的工慣 

乃是死」（羅 六 23 ) 。人既犯了罪，就得不 

到神的賜福（賽五十九 2 ;哈一 13 ) ;耶穌 

更 說 裹 廣 聖 靈 的 ，必 得 不 到 赦 免 （可三  

2 9 ) ;罪人確是落在極嚴重的情況下。

但神基於愛與憐偶，一直為罪人努力。 

舊約記載一個非常複雜的獻祭（Sacrifice )* 

系 統 ，是神賜給以色列人，為要讀罪的（利 

十 七 11 ) 。不過我們要注意，宰殺祭牲本身 

不 能 除 罪 （來 十 4 ) ，使獻祭有除罪的功能  

者 ，全是出於神的命令；除去罪的不是山羊 

或牛積的血，而是神的愛。當 然 ，神也看人 

的 內 心 ，看 敬 拜 者 是 否 真 心 悔 改

( Repentance )*等 等 （王 上 八 47 ; 結十八  

30 ~  31 ) 。

新約的教導

「賤 罪 」 ( atonement ) — 詞 ，在新約聖經  

本是極少用到【編 按 ：和合本有許多譯作「騰 

罪 」的 經 文 ，若非原文沒有這個詞，譯者只 

是因意譯而加上去，就是因為中文不像希伯 

來 文 、希膜文及英文，有許多不同的字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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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類似的行動，如 救 睛 ，R e d e m p t i o n**】° 若 

從 英 文 a t o n e m e n t來 說 ，只 有 欽 定 本  

( A V  ) 在 羅 五 1 1 用 到 （和 合 本 作 「和 

好 」），而許多其他譯本就根本沒有用過。 

但讀罪的觀念卻遍滿整本聖經。神差祂兒子 

來 ，就是要把人從律法下「讀出來」 （加四 

4 ~  5 ) ，因此整本新約都說是神在基督裡工 

作 ，使罪人能與祂和好，可以親近祂，再蒙 

恩 福 。

新約用很多不同角度來看基督的讀罪工 

作 。它說罪人是罪惡的奴僕（約 A  34 ) ，但 

基督已經釋放他們（加 五 1 ) 。他們都與亞 

當的罪有分，「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林 

前十五 22 ) >但基督也為我們的罪死了 (林 

前十五 3 ) ，使亞當的罪失去效力（羅 五 12 

~  21 ) 。罪人必要接受審判，包括此時此地 

的 （羅一 2 4 、2 6 、 28 ) ，以及在末日的大  

審 判 （羅二 16 ) ;但在基督裡的就不再被定 

罪 （羅 A  1 ) 。我們原是被罪之律俘虞（羅 

七 2 3 ) ，換句話說，人是不能靠行律法稱義 

的 （羅 三 20 ) ，但因著基督，我們已經脫離 

了 律 法 ，向那 栖綁 我們 的律 法死 了（羅七

4 ) °

雖然近代神學家常以各種理由，不肯討 

論 罪 人 是 在 神 的 忿 怒 （W r a t h  of G o d  f 之 

下 ，這 卻是 新 約 聖 經 重 複 討 論 到 的 （路三 

7 ；約 三 36 ；羅一  1 8 ，二 5 等 等 ）。同樣 

地 ，新約也告訴我們，基督已使罪人免去神 

的 忿 怒 （帖前一  1 0 ，五 9 ) ，這 就 是 「抵 

償 」 （參 挽 回 祭 ， Propitiation" ) 的意義  

( 羅 三 25 ；約壶二  2 ) 。死亡是一種暴虐  

( 羅 六 23 ) ，而基督也為我們勝過了（羅五 

17 ；林 前 十 五 52 ~  57 ) 。肉體是邪惡的  

( 加 五 19 ~  21 ; 弗二 3 ) ，但在基督裡的  

人 ，肉體已經釘在十字架上了（加 五 24 ) 。 

生活在這個世界多有虛妄，基督徒卻得以脫 

離這世代的虛妄（羅 A  20 ~  23 ) ，他們的 

生命不是徒然的（林前十五 58 ;脚二 16 ) 。 

「世 界 」 （W o r l d  )*對基督不懷好意（約七 

7 ，十 五 1 8 ) ，祂 卻 勝 過 世 界 （約 十六

33 ) 。罪人的苦境是多方面的，基督卻藉著 

代讀的死亡，而把他們接救出來。

新約作者用了許多生動的言詞，把基督 

為人成就的描述出來。祂的整個工作是一個 

救騰 * 的過 程 （加 三 13 ) ，是付上續價 (可 

十 45 ) ，使罪人脫離奴僕的地位，脫離死亡 

的判決 。祂自己就是一個獻祭（弗 五 2 ) ， 

這對當時熟習獻祭的猶太人來說，必是個意 

義重大的意象。新約常提到基督的血，當然 

也是指獻祭；有時則是特指某一種的祭，像 

逾越節的羊盖 ( 林前 五 7 ) 、睛 罪 祭 （羅八 

3 ) ，或 是 履 罪 日 的 祭 牲 （來 九 7 、 11 ~

1 2 ) ，但大多數沒有明言。基督已背資我們 

的咒祖 ( 加 三 13 ) ，取代罪人的地位而受死 

( 可 十 45 ) 。祂 的 工 作 使 人 能 稱 義  

( Justification* ; 羅 四 25 ) ，或說是開立新 

的 盟 約 （Co v e n a n t  )*，是早於耶利米時代便 

應許下來的(路二十二 20 ；來A  ) 。祂被釘 

在十字架上，r 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 

我 們 、有礙於我們的字據」（西二 14 ) 。

近代討論保羅神學的作品，特別董視他 

的復和 （Reconciliation )*概 念 。這名詞見於 

少 數 的 經 文 （羅 五 10 ~  11 ; 林 後 五 18 ~  

20 ；弗二 16 ；西一 20 ~  22 ) ，但在大多數 

書信都有討論這個主題，像論到神人之間的 

平 安 。復和確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保羅認為 

基督的死能除去神、人間因罪而有的敵意， 

嫌造和平，這就是復和；它是續罪敎義很重 

要的一點。但我們也不要只從這一點來看睛 

罪 ，以致忽略它的多面性。

歴史神學

早期敎會強調的事實，是基督遂救我們，但 

祂是怎樣越救的呢？就沒幾個人去窮究了【編 

按 ：愛 任 紐 （Irenaeus f 曾指出，基督救睛 

的 方 法 ，乃是重新走過亞當的道路，在每一 

個他因背逆而失敗之處，基督都因順服而重 

建 ，是 為 他 有 名 的 「同 歸 於 一 論 」

( Recapitulation, the Doctrine of )*。亞他  

那修亦以道成肉身來指出基督救讀之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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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他那 修 （Athanasius )* ° 此二人為敎會之  

救« 論 ，立下了正統敎義的基礎】。早期敎會 

某些神學家以為罪人去地獄，因為他們是屬 

於 撒 但 的 ；在這情•況 下 ，神把基督獻給撒  

但 ，作為睛價，把罪人睛出來。撒但立刻接 

受 了 ，以為牠得著的，遠比牠放棄的為大； 

但當基督下到陰間，撒但才發現牠不能控制 

基 督 ，第三天祂就從死人中復活，結果撒但 

旣失去牠原有的俘慮，也不能保有基督這讀 

價 。我們只要稍為想一下，使知道這說法無 

形中是暗示神欺驅了撒但，但敎父似乎不擔 

心這一點【編 按 ：早期敎父論救讀，也有些不 

是如此粗陋的；東方敎父如上述亞他那修和 

愛 任 紐 ，西方敎父則以道的基督論（L o g o s  

Christology* ) 為主】。對他們來說，這顯示 

出神比撒 f旦聰明，這類看法很快就不再流  

行 ，被其他理論代替了。奥 連 （A u l 6 n  )*在 

近代從另一個角度討論此看法，他說基督的 

死是一個勝利，就是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 

魔 鬼 ，這是救讀論不得不提及的。

安 瑟 倫 （A n s e l m  f 提 出 「滿 足 說 」

( Satisfaction )*來解釋 ° 他指出作為一個君 

主 ，與作為人的地位是很不一樣的，作為人 

的時候，他可以忍受別人的侮辱；但作為一 

國之君就不能；若有人危害一國之君的尊  

嚴 ，他就要滿足一切飽欠的。安瑟倫看神為 

偉大的君王，祂不能無視損害祂國度的邪惡 

行為。但人得罪神的後果太嚴董了，不能作 

什麽來滿足神的要求，只有一個同時是人又 

是神的，才能滿足神的要求，因此神就有需 

要成為人。安瑟愉的滿足說，與他那時代的 

思想有密切的關係，近代人似乎認為中世紀 

的滿足觀念不再適合（安瑟倫確實也忽略  

了 ：君王可使用祂憐偶的特權而無損於祂的 

國 度 ）；但我們不要忘記，安瑟倫對罪的態 

度 ，比他許多前人都認真，而在他之後，人 

也不再能忽視罪價原來是那麼重大的。

改敎神學家採納安瑟倫不少意見，但對 

他說罪是冒犯神尊嚴一說，則代以罪是破壞 

神的律法。他們認為睛罪的要義，乃是基督

背負人的罪罰，祂取了罪人應站之地，代罪 

人受刑罰，因此神的刑罰就不再臨到人的身 

上 。反對此說的人則認為，有些罪罰不錯是 

可代受的，如 罰 敦 ，但有些卻不能，如下獄 

及死刑【編 按 ：我們不能全按地上的執法程序 

來了解天上的審判，地上執法必須經過三個 

程 序 ：第 一 ，由控辯雙方陳詞，使不知詳情 

的陪審團和法官能公正處理；法官本於陪審 

團的議決來判刑及執刑。前二項均不適合天 

上 的 審 判 ，故說某些刑罰能或不能轉移一  

說 ，未必適合神學的應用】。再 者 ，罪是不能 

轉嫁的【編 按 ：罪之轉嫁觀念，源自舊約由獻 

祭而得赦罪的制度，特別是讀罪日，就這意 

義 而 言 ，它仍是有效的】。這些批判有其價  

值 ，但我們不要忘記，改敎者【編 按 ：特別是 

曾受法律訓練的加爾文，C a l v i n i全不是按 

外 在 的 、機械性的法律程序來使用這套觀  

念 ，他 們 強 調 的 是 以 基 督 的 身 分 （神人二  

性 ），來明白祂救睛的功能：基督與父原為 

一 ( 「神 在 基 督 裡 ，叫 世人 與自 己 和 好」

-----林後五 19 ) ，而祂又完全認同要遂救的

罪 人 （他 們 是 r 在基督裡」的 ）。這個代讀 

的思想就把舊約的獻祭，和新約基督的救購 

保存下來：神選擇救讀的方法是正確的。

近代有些人認為，神比邪惡有力，但這 

個看法無形中是說強者就是對的。神當然是 

比邪惡有力，這也確是一個寶貴的真理，但 

神也關心公義的問題，祂不能選擇一種只顧 

勝 利 ，不顧公義的方法來遂救世人，以祂兒 

子代人受罪，是二者都能兼顧的。

亞 伯 拉 德 （Abelard )*拒絕一種完全主

觀的讀罪論-------種在近代頗流行的看法。

它的意思是說，十字架顯出神對人的愛非常 

浩 大 ，使人以愛來回應神的愛，因此人就轉 

離傷害基督的罪惡生活，過一種新的生活。 

這個理論有許多種形式，但其總意乃是：基 

督的代睛只在對罪人的影響力，卻沒有客觀 

的能力。主觀的讀罪論也有它的慣值，當我 

們看見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成就的，心被 

恩 感 ，因此悔改信主，以 愛 、以信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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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說這就是十字架上基督為我們成就的一 

切 ，那就不與了，因為它完全忽視了聖經的 

證 據 ，使人失去確信，要常常效法基督以道 

德的成就，來保證自己的得救。

除了上述外，我們還有好幾個不同的方 

法來了解騰罪。近代有人強調獻祭的觀念， 

別 些 人 則 注 意 基 督 被 父 神 棄 絕 （可十五

34 ) ；但沒有一個理論能得普世承認，很可 

能將來也不會有。基督救瞻的工作實在太豊 

盛 了 ，我 們 的 腦 袋 也 太 細 小 ，無法完全明  

白 。我們需要採納各家各派的所長，因為他 

們分別說中了一點，又忽視了其餘的。我們 

雖然無法完全明白它，卻不妨礙我們去接受 

「那麼偉大的救恩」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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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 CD’ IV, 1, The Doctrine of Reconciliation; 

J. Denney, The Death of Christ (London, 1951); R. 

S. Franks, The Work of Christ (London, 1962); R. 

Martin, Reconciliation (Atlanta, GA, 1981); J.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  (London, 1974)； L. 

Morris, The Apostoiic Preaching of the Cross 

(London, 1̂965); idem, The Cross i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1965);斯托得著， 

《當代基督十架》'劉良淑譯，投園，1990 (J. R. W. 

Stott, The Cross of Christ, Leicester and Downers 

Grove, IL, 1986)； V. Taylor, The Atonement in 

New Testament Teaching (London, 1940)； F. M. 

Young, Sacrifice and the Death of Christ (Lon

don, 1975).

L.L.M.

A to n e m e n t , E x t e n t  o f 顾 罪 的 範 圍 到

底基督是為誰而死的呢？敎會歷代以來，大 

抵有兩個基本答案。多數基督徒相信，基督 

是 為 毎 一 個 人 死 的 ， 因 此 履 罪  

( A t o n e m e n t  )*是普世的。另有些基督徒則 

認為，基督只為蒙棟選的人死，因此履罪是 

有限制的，是有固定目標的。

那些相信普世的讀罪範圍的人，對基督 

救瞻的功效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小撮在 

歷 史 上 稱 作 「普 救 主 義 者 」

( Universalists )*，他們認為睛罪的遂救果 

效 ，與救讀的範圍是相同的，因此至終說 

來 ，人人都會得救。但大多數相信基督為人 

人死的，都不贊同此說。他們認為基督是為 

人人而死，但死的果效不是機械性地臨到眾 

人 。基督在十字架上捨身，只是使人有得救 

的可能，人若滿足得救的條件（諸如信心或 

順 服 ），才可以得救。羅馬天主敎、東正 

敎 、信義宗、亞 米 紐 派 ( Ar mi nians )*，及 

亞目拉都派（Amyraldians'*，十七世紀法國 

的加爾文主義，他們除了騰罪論外，也接受 

加爾文的思想）均持此見。

認為讀罪的範圍是有限制的人，相信基 

督只為那些父神一早預定能得著永生的人而 

死 ，故此基督讀罪的工作，只在適當的時候 

應用到蒙棟選的人身上。明顯地，這是受到 

奥古斯丁（ Augustine ；對神的權能及救恩 

的特別恩典之敎義所影響。在整個中世紀， 

與古斯丁主義（Augustinianism )*學者 ，如 

阿 基 丹 的 普 洛 斯 柏 （Prosper of 

Aquitaine ) 、 布 拉  得 冗 丁  

( Brad w a r d i n e T 、 施 道 比 次 （Joh n  

Staupitz ) 等皆傳揚有限的履罪論。倫巴都 

( L o m b a r d  )*嘗試在《語錄》（Sentences ) 

中提出一個折衷又較模糊的理論，說基督的 

死是足夠為萬人，卻只對蒙棟選的人有效。 

在 十 六 及 十 七 世 紀 ，羅馬天主敎的楊森  

( Cornelius Jansen, 1585 ~  1638 ) ’就是 

傳講這種有限度的睛罪論（參奥古斯丁主義 

* ) 。加爾文（Calvin )•並沒★明顯地說’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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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似乎隱藏著這樣的敎義。使這敎義 

成為改革宗正統思想的，是後人的努力，而 

定形於多特會議（Dort, S y n o d  of )*和韋斯 

敏斯德信條。

維護普世睛罪論的人認為只有這樣，我 

們才能忠於聖經的敎導（約 三 16 ;羅 五 18， 

及約査二 12 ) ，他們說這樣才能有效地對毎 

一個人說：「基督為你捨命」。

維護有限度的履罪論者，則以太一 2 1 、 

二十 28及約十七9 為理據。他們認為聖經好 

似說基督為萬人死的經文，其實是指世上各 

式各樣的人，卻不是毎一個人。他們認為只 

有這樣了解讀罪，才與聖經的代讀和三位一 

體的敎義協調。假如基督真是承擔了神一切 

的 忿 怒 ，為罪人代刑，那麼讀罪的功效與睛 

罪的範圍就能相配合了。假如父神只棟選部 

分罪人得享永生，又假如聖靈只把基督的救 

恩施行在蒙棟選的人，那麼基督在十字架上 

就只為蒙棟選的人而死，如此才能與父神及 

聖靈的計畫協調。

參考書自

D. G. Bloesch, Essentials of Evangelical 

Theology、 vol. 1 (San Francisco, 1978); R. H. Cul

pepper, Interpreting the Atonement (Grand 

Rapids, MI, 1966); W. R. Godfrey, 'Reformed 

Thought on the Extent of the Atonement to 1618,, 

WTJ 37 (1974 〜 5), pp. 133 〜 71; P. Helm, ‘The 

Logic of Limited Atonement', SBET 3:2 (1985), pp. 

47 ~  54; J. I. Packer, introd. to repr. of J. Owen,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Lon

don, 1959); J. B. Torrance, The Incarnation and 

"Limited Atonement" EQ 55 (1983), pp. 83 〜94.

W . R . G .

A u g s b u rg  C o n f e s s io n  奥 斯 堡 信 條

此為信義宗的信條。日耳曼皇帝查理五世於

1 5 3 0年在奥斯堡召開國會，盼望解決羅馬天 

主敎與更正敎之爭，統一國力以禦土耳其的

入侵。當時馬丁路德（Luther )•仍在沃木斯 

國會會議（Diet of W o r m s ,  1521 )禁制下， 

被定為異端，不能赴會，遂叫他的同工墨蘭 

頓 （P. M e l a n c h t h o n  )*起草信條，呈於查理 

五 世 。查理五世是個虔誠的天主敎徒，盼望 

臣民能忠於敎廷。

本信條共分兩部:墨蘭頓根據1 5 2 9年的 

馬爾堡會議十五條文（Fifteen Articles of 

the M a r b u r g  Conference ) ，及同年的施瓦 

巴十七條文（Seventeen Articles of S c h w a 

b a c h  ) ，擬 就 本 信 條 第 一 部 （共二十一  

條 ），又 根 據 1 5 3 0 年 的 脫 爾 高 條 文  

( Articles of T o r g a u  ) 加以擴充，成為本信 

條第二部（共七條）。第一部分是信義宗的 

基本信仰，從上帝、原罪、耶穌基督，以至 

因信稱義和聖載、聖禮等，而以第二十條最 

詳 盡 ，討論信心與善功的關係。第二部分討 

論信義宗不能同意的敎會行為，包括不分聖 

餐杯給使徒、敎牧人員獨身問題、以彌撒為 

獻祭、種種敎會遺傳、強迫的修道誓約，和 

敎牧過大的權柄等。

墨蘭頓不欲惹起查理五世的反感，故信 

條的文字（以拉丁文及德文寫成）極為委 

婉 ，連路德也大表贊賞，認為如果由他來執 

筆 ，也不會寫得更好。這信條於 1 5 3 0年六月 

二十五日呈給皇帝，可惜查理五世全無修睦 

之意，他接受信義宗的信仰說明後，便把它 

交給一班由反對改敎運動的天主敎神學家審 

議 ，他 們 在 同 年 A 月 宣 讀 《反 穀 書 》 

( Confutatis pontificia ) ；墨蘭頓答之以  

《信條辯護論》 ( Apology for the Confes

sion ) ，查理五世拒絕接受。

奥斯堡信條從敎義而言，主要是出於馬 

丁路德，墨蘭頓是執筆的人，故信條的敎義 

純正又頗全備，為其他改敎宗派接納為信仰 

的綱要；其 「初版」 （editio princeps ) 於

1 5 3 1年春發表，內容與奥斯堡會議宣讀的相 

同 ，只有小部分修改。以後數年曾有許多個 

版本的修訂，敎義上亦略有不同。 1 5 8 0年 

《協同書》（B oo k  of Concord )>擬 就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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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重新採用 1 5 3 0年在奥斯堡會議宣讀的版 

本 。經過五十年的發展， 1 5 8 0年版本與 

1 5 3 0年的原版本，已有 4 5 0處不同的地方， 

但大多數是無關宏旨的改動；自此以後， 

1 5 8 0的版本（稱作 Invariata )就成了信義宗 

的標準與信條。

參考書目

最 S 要的版本（附拉丁文者）為 ：H. Born- 

kamm, Die Bekenntniss chriften der evange lis- 

ch-lutheranischen Kirche herausgischen Konfes- 

sion ( Gottingen, 1952 ) ; P. Schaff, The Creeds 

of Christendom, vol. 3 ( 1882 ) ; T. G. Tappert 

(ed. ) , The Book of Concord ( Philadelphia, 

1959 ) ; Samuel Macauley Jackson ( ed. ) ’The 

New Schaff-Herzog Encyclopedia of Religious 

Knowledge，vol. I ( Michigan, 1966 ) ；李天德譯， 

〈協同書》，台灣，1970 ；尼科斯編，《歷代基督敎信 

條》’湯清譯，文藝’ 41989。

揚牧谷

A u g u s t in e  奥 古 斯 丁 （ 3 5 4  ~  4 3 0  )

拉丁敎父中最偉大的一個，也是歷來最偉大 

的神學家之一。他對中世紀西方敎會的影 

響 ，是無出其右的，成為西方敎會四個最偉 

大的神學家之一■ ( Doctors of the C h u r c h  ) 

【編 按 ：其他三位是大貴格利（G r e g o r y  the 

Great f 、安波羅修 ( A m b r o s e  )*及耶柔米 

( J e r o m e  )*]。他也是在聖經之外斜改敎運 

動最具影響力的人；直至今天，仍是天主敎 

和更正敎最重要的神學思想泉源之一。

生平

奥 古 斯 丁 生 於 屬 羅 馬 北 非 之 塔 逝 斯 特  

( Tagaste ) 小 城 （今日阿爾及利亞山蘇亞 

拉 ，S o u k  A h r a s  , Algeria ) 。他的父親帕 

提 修 （Patricius ) 原為 異 敎 徒 ，後坂信基 

督 ；母 親 是 摩 尼 加 （M o n n i c a  ’約 333 ~  

87 ) ，自小即為虔誠的基督徒，給幼年的奥

氏施與基督敎義的訓練。奥古斯丁的〈懷悔 

錄》（Confessions，應楓譯，光啟，1983 ； 

一種屬靈和知性的自傳）就是我們認識他童 

年發展的主要文獻。他早期的敎育是在塔城 

及週太基（Carthage ) 完成的，這時他與敎 

會的關係便開始日形生疏。他在文學及修辭 

學上造詣極深，希腿文卻一直學不好。他對 

西塞羅（Cicero，主前 106 ~主 前 43 ) 的作 

品《霍爾廷西烏斯》( Hortensius’ 373，已散 

迭 ）極感興趣，使他對神聖智慧（指哲學） 

興起愛慕之情。這時他認為敎會的聖經是不 

堪閱讀的，便轉向摩尼敎（Manichaeism )* 

求 滿 足 。他 在 非 洲 、羅 馬 （3 8 3 )和米蘭 

( 384 )敎授修辭學的時候，仍然是個忠實的 

摩尼敎徒，但亦開始發現此敎的敎義不能滿 

足他。

奥古斯了是在米蘭成為基督徒的。他的 

悔 改 （386 )和受洗（3 8 7年復活節）受幾方 

面的影響：他母親摩尼加® 切的禱告，安波 

羅修主敎的請道（他敎奥氏怎樣從屬靈的和 

寓意的方法讀聖經，而奥氏對安波羅修的智 

慧亦大為折服）；新柏拉圖主義的鼻祖普羅 

提 諾 （Plotinus，約 205 ~  70 ) ，和坡菲留 

( P o r p h y r y  ,約 232 ~  303 ) 等人的著作， 

以及東方苦修主義（Asceticism )*的影響。 

現今他的人生目標，乃是要運用理性和信 

心 ，去黙想並追求真理，故在受洗前，他常 

獨處靜修，又返回塔城的苦修群體追求認識 

神 。

他這個時期的作品，主要是反駭摩尼敎 

的思想，但同時亦可顯出，新柏拉圖主義 

(參柏拉圖主義，PlatonisnT )對他的影響 

是至深且巨的。這些作品有些是按柏拉圖對 

話錄形式而寫，認為柏拉圖的哲學能打開信 

仰 的 寶 庫 （參 True R e lig ion， 389 ~  

91 ) 。為了回答摩尼敎的反騒，他重新界定 

信心和權威在宗敎上的地位；他說信心必須 

在理解之前（參賽七 9 ’七十士譯本），但 

信心是有它自己的地位的—— 他認為信心的 

地 位 ，就是敎會在道德及普世遍立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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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The Usefulness of B e liev ing，391 ~

2 ) 。為了反對摩尼敎的決定論，他堅持罪是 

由 人 誤 用 自 由 意 志 （ W i l l r 而 引 起 （參 

Free Will > 391 ~  5 ) 的 。並為了反對摩尼 

敎 的 二 元 論 （D u a lism  f ’他 強 調 創 造  

( Creation f 原是美善的，並採取新柏拉圖 

主義對邪惡（Evil )*的看法，認為邪惡就是 

缺乏善的結果，它本身是沒有實質的。他那 

敎會版本的柏拉圖主義，對人的道德及屬靈 

潜力，有極高的評價。

3 9 1 年 ，他 給 人 強 拉 去 參 與 希 坡  

( H i p p o，現今之 A n n a b a  )敎會的工作；五 

年後，成了希坡的主敎（396 ) 。他把主敎府 

變成苦修的神學院和修道院。這時 ，敎會的 

需要慢慢成了他寫神學作品的推動力；他開 

始嚴肅地研究聖經，特別是保羅的作品。這 

時影響奥古斯丁最深的，是一個名叫泰哥尼 

斯 （T y c o n i u s，約活躍於 370 ~  90 ) 的多納 

徒派（Donatists ),人士，使他對保羅書信特 

感與趣。奥古斯丁因為實際參與牧會工作， 

故開始認識人性的脆弱及黑暗面；早日對人 

性那種人文主義式的樂觀，就慢慢站不住 

脚 。在《懷悔錄》，我們看見他對自己的敗 

壞 ，有極深刻的探索和描寫（397 -  401 ) 。 

在另一作品《致簡化者，綜論各問題》（To 

Simplician, on Various Questions, 396 ) ’ 

他指出羅馬書九 10 ~  2 9 正說明棟選、恩 

典 、信心與自由意志間的關係，這些都說明 

伯拉糾主義（Pelagianism )*是錯誤的°他與 

後者展開爭辯之後，才發現羅馬書七7 ~  25 

是指基督徒而言，不是那些未蒙恩，而仍在 

律法之下的人。這些在《致簡化者》都有論 

及 。

奥古斯丁在希坡繼續反對摩尼敎的讓 

誤 ，為舊約辯護，反對摩尼敎徒的批判，提 

出當代敎會人士為正義之戦而辯護的最有力 

的證據（Against Faustus, 397 ~  8 ) 。但現 

在他覺得最董要的工作，是應付多納徒派對 

敎會的威脅，這方面的作品，成了西方論敎 

會 （Ch u r c h  )*及聖禮（Sacram ent f 最重要

的 作 品 （參 Against the Letter of Parme- 

nian, 400； Baptism, Against the Donatists,

400 ~  1； Against the Letters of Petilian,

401 ~ 5; The Unit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405 ) 。這時奥古斯丁的作品，得助 

於 泰 哥 尼 斯 及 俄 皮 達 徒 （Optatus of Mile- 

v is，約活躍於 365 ~ 85 ) 不 少 ，他們是非洲 

反對多納徒派最有力的人。

多納徒派

多納徒派特重信徒信心的表現，希望維持信 

徒羣體的純潔，因而引起敎會的分裂。奥古 

斯丁反對他們，認為聖經已明言敎會的大公 

性 ，而在大審判之前，敎會必然是麥子和碑 

子 共 處 ，因此不能強求羣體的純潔而分裂敎 

會 （因為只有神才知道哪些是屬於祂的）， 

這與聖經的敎導是不吻合的。爽 氏 說 ，敎會 

的聖潔不是從信徒而來，而全是出於她的元 

首 基 督 ，並且只有到未日才能完全實現。奥 

古斯丁特別強調基督與身體的聯繁，有時他 

說二者是「一個愛自己的基督」，或由愛或 

靈 合成的「一位 」 （奥氏看愛與靈為一，參 

下 ）。

敎會分裂（S c h i s m  )•會傷害愛，又令愛 

的靈擔憂。分裂敎會的人雖然具有大公的信 

仰 ，又施行大公的聖禮，但是除非他們願意 

返回大公敎會，不然這些仍是與他們無益， 

因為聖靈只在大公敎會的範圍內施恩。

奥古斯丁強化四世紀非洲敎會的立場， 

揚棄以前的看法（參居普良，Cyp rian, ) ， 

說分裂者和異端的聖禮是有效的（可是卻不 

合 敎 規 ），因為其有效性不在施禮的人，而 

在乎基督—— 聖禮真正的施行者。故此奥古 

斯丁能接納多納徒主義者加入敎會，而不要 

求 他 們 （再 ）受 洗 禮 （Bap tism  f 或 （再 ） 

受 按 立 ；然而他分辨聖禮的有效性（靠賴基 

督 ）與 益 處 （靠賴聖靈 ）之 方 法 ，卻太過細 

微 。要包容像多納徒派這類正統敎義的分  

裂 ，真正要發展的，應該是敎會論本身。奥 

古斯丁這樣生硬的分別，不幸地就助長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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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法 ，以為璧禮的「特性」，是完全與敎會 

羣體無關的。

奥古斯丁也為敎會懲治異端和分裂者提 

供 神學 理 據 （Epistle 93, 408； Epistle 185, 

417 ) 。他認為種種刑罰都是為了改正而設 

( 因此他反對死刑），這是基督徒政府官員 

對敎會一種特別的工作。開始的時候，奥古 

斯丁原是為了實際理由，而提出這個看法， 

後來為了辯護它，就連不大相關的經文也用 

上了，如路加福音十四2 3之類，並說神也是 

這樣對付頑梗的人一一就是他所謂之r 愛的 

嚴厲」，在這個意義下，他說出常被誤引的 

名 言 ，「只要有愛，就什麼都可以做」，但 

他原是指家長式的懲治而言。

伯拉糾主義

奥古斯丁對更正敎最大的影響，是他寫的反 

伯拉糾主義的文章（411 ~  30 ) 。最早的一 

本是《論善功與赦免，並嬰孩洗禮》（The 

Merits and Remission of Sins and Infant 

Baptism, 411 ~  2 ) ，他把伯拉糾主義各種 

不同的學說，組合成為一個異端系統；而整 

個 爭 辯 可 分 作 三 個 階 段 ：反對色勒斯丢  

( Celestius，意大利人，為伯拉糾門人）和 

伯 拉 糾（由 4 1 1〜 8 年 ，包 括 ： The Spirit 

and the Letter,Nature and Grace, The 

Perfection of Human Righteousness； The 

Grace o f Christ and Original Sin； Epistle  

1 9 4 ) ;反對伊克拉農的猶利安（Julian of 

E c l a n u m  ；由 419 〜 30 年 ，包 括 ： M a r -  

riage and Concupiscence, Against Two 

Letters o f the Pelagians； Against Julian； 

Unfinished Work Against Julian ) ，以及 

反 對 非 洲 和 高 盧 那 些 所 謂 半 伯 拉 糾  

( S e m i—Pelagian T 的 修 士 （ 427 〜 30 年 ， 

包括：Grace and Free Will； Correction and  

Grace； Epistle 217； The Predestination of 

the Saints； The Gift of Perseverance) °

長期的爭辯，顯出奥古斯丁建立神學堡 

墨的功力是驚人的；他的建造材料包括下述

各 項 ：認為亞當與夏娃原先的完美是極崇高 

的 ，因此亦顯出他們後來的墮落（Fall )*是 

多悲 慘 ；堅持人人都「在亞當裡」犯了罪〔奥 

氏是根據 Ambrosiaster ( 非安波羅修作）誤 

解羅馬書五 1 2 的解釋而來〕，因此人人都要 

承受亞當的罪罰，包括屬靈的死亡、人性的 

站汚與歪曲；「淫 愁 」，這是任何形式的性 

行為都不能免的罪，包括基督徒婚姻之性行 

為 在 內 ，這是原罪傳遞的途徑；沒有神的預 

恩 （G r a c e  f ，人 連 「起首的信心」都不可 

能 ，有 了 神 的 恩 典 ，人 的 「意志才能預備  

好 」轉 向 神 ；此恩典只限於受洗的信徒，故 

沒受洗的嬰孩若是死了，就必下到地獄去； 

以 及 「確定數目」的蒙棟選者，他們全是本 

於 神 白 白 的 恩 典 而 被 棟 選 ，沒被棟選的  

都 要 留 在 公 義 的 囑 野 〔奥古斯丁只有對蒙  

棟 選 得 永 生 的 人 ，才 說 是 神 的 預 定  

( Predestination )*，對被定罪的，他從不會 

說是出於預定〕；他 反 對 神 「會極救所有的 

人 」，亦不認為凡受洗的都是蒙棟選的，因 

為有些不被棟選的也受了洗；蒙棟選所得的 

永極的救讀（R e d e m p t i o n  )* ’是絕不會失落 

的 ，因為神恩在他們生命上的工作，是無法 

抗 拒 （但不是強迫）的 ，他們就是承受「S  

忍之恩」的 人 ；以及在審判之日，人無法反 

穀 神 。上述種種都是奥古斯丁思想的要素。

西方與東方敎會均反對伯拉糾主義的基 

本 思 想 ，卻也沒有完全接受奥古斯丁的理  

由 ，當 時 沒 有 ；在奥蘭治第二次會議 （the 

S e c o n d  Council of O r a n g e  ; 奥蘭治為法國  

南部一鎮，敎會曾兩次在此舉行會議，第二 

次會議在 5 2 9年 舉 行 ，為驳斥浮斯圖的半伯 

拉糾主義 * ) 也沒有 。我們可以單按典古斯  

丁本身的思想，來看它發展的幾個階段，特 

別是原罪 （ Sin T 的性質及傳遞，在反伯拉 

糾 主 義 的 時 間 ，與 在 他 寫 《論 自由 意志 》 

( Free W ill) 的 時 間 （391 ~  5 ) 又不大一 

樣 ；他在埃及論罪時，比較著重人選擇的自 

由 。此 外 ，人 亦 常 問 到 一 個 問 題 （如哈納  

克 ，Harnack** ) ，在反多納徒主義時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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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奥氏極重視敎會與洗禮體制方面的思 

想 ，但在反伯拉糾主義的作品，他又強調蒙 

棟選是有「一定的數目」，這樣二者不無矛 

盾嗎？從敎義方面來說，他一方面強調神的 

愛棟選某些人，而另一方面又強調把其他人 

都定死罪，是出於神的公義，似乎也不十分 

協調。不過在他較不引起爭辯的作品（如 ： 

The Spirit and the Letter) > 奥氏為我們提 

供一個了解保羅書信的神學架構，是在早期 

敎會中無出其右的。

三位一體論

在他長時間寫作《三位一體論》 （The Tri

nity ) 期 間 （399 ~  419 ) ，奥古斯丁能在不 

受爭論壓力之下，致力探索敎義，其成果是 

一套極具分量的神學作品，和對黙想的深入 

探索。他非常* 視三位是完全平等的，只在 

彼此的關係上有分別。他從不以父肿作神性 

之 源 ，而是從神自己；他用的詞語是「本 

質」或 r 本性」 （essence ) ，而 不 用 「實 

質」（substance) ，為的就是避免亞里斯多 

德的思想。他不認為神的一個本質與三個位 

格 ，各 處 於 不 同 的 層 次 ；像 「位 格 」

( person ) 或 「性質 」 ( hypostasis ) —類 

說法，他認為是指神之本質及內在的關係而 

言 。三位一體之神的工作是絕不容分割的， 

因 此 他 認 為 舊 約 有 些 神 的 顯 現  

( Theophanies ),，很 可 能 是 指 父 或 靈  

( Holy Spirit )*的工作，而不是子的工作。

聖子是 r 生 」，聖靈則是「出」，問題 

是由父呢，還是由「父和子」而出？後者就 

是有名的 r 和子」 （Filioque T 爭論【編按： 

即引起東西方敎會至終分裂的神學爭論】。奥 

古斯丁到底是怎樣看的呢？他認為聖靈是 

「恩賜 」與 「愛 」.，是使父與子聯合的力  

量 ，因此聖靈就是父與子彼此間的愛，也是 

把神的百姓聯繁在一起的恩賜；奥古斯丁是 

這樣把三位一體與敎會結合起來，換句話 

說，聖靈是父和子的靈，明顯地，他 是 「和 

子•」論的支持者。

人旣是神按整個三位一體的神的形像  

( I m a g e  of G o d  )*造 成 ，奥古斯丁就按人本 

身的組織關係，來明白三位一體的關係。他 

藉著新柏拉圖的觀念，認為最能解釋三位一 

體之關係的，是記億中的理性或靈魂（它自 

身原有的知識）、理解力（主動的認識）， 

和意志或愛（使這種自我認識能運作的）， 

更相似的是理性對神的記億、認識和愛。人 

既具有神的形像，就需要愈來愈像神；人若 

不断黙想在人身上的三位一體之神的形像， 

就能把自己模成神的形像；是這樣，神學、 

敬拜及聖潔，就在這裡能腫合起來。

天主之城

《天主之城》（City of G od ’ 吳宗文譯’ 二 

冊 ，台灣商務）的寫作，也占了奥古斯丁很 

長一段時間（413 ~  26 ) ，它使奥氏多年對 

歷 史 （History )*與 社會 （Society )*的思考 

能呈現出來。它的中心思想，是本於敎會對 

世界是由七日或七個時代組成的理解，來解 

釋救恩歷史（Salvation-History )* ° 敎會時 

代是在第六日，是在永極安息之前，亦是啟 

示 錄 第 二 十 章 所 說 的 千 禱 年  

( Millennium )*。奥古斯丁本是接受敎會早 

期那種千a 年 論 ，後來便完全放棄，認為由 

道成肉身到主再來之間的時期，就是這個千 

禱 年 。這 時 ，他拒絕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  

( Eusebius )*神學中，以羅馬帝國為神的計 

畫中一個新舞台。《天主之城》一直輕視屬世 

的歷史，就是在基督徒統治之下的羅馬帝國 

也不例外，他認為基督徒與敎外的人，都太 

看重這個世界了，上帝之城在世上的旅途， 

卻不必倚靠世上的邦國或社會。在奥氏的遠 

象 中 ，人間一切的體制都是模糊的，因此敎 

會不是上帝之城，正如羅馬也不是撒但之 

城 ，因為至終只有神知道誰是愛自己，誰是 

愛 神 ；這種不同對象的愛，就使我們成為不 

同之城的子民。

奥古斯丁對政府的地位也看得不高，他 

認為政府的作用是制止罪惡的滋長；參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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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與敎會其他基督徒一樣，都有責任幫 

助敎會増長。此 外 ，他並不如中世紀人士對 

他的誤解那樣，提倡由敎會來執行神權政體 

於地上。作為一個好的基督徒柏拉圖主義者 

及聖經神學家，他認為永極的實體並不存於 

這個世界內，乃是在天堂、在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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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W.

A u g u s t in ia n i s m 奥 古 斯 丁 主 義 奥古

斯丁對西方敎會的影響實在太廣泛了，本文 

只能就他反伯拉糾的作品，看 他 「恩典論」

的影響，這也是奥氏最常被引用的思想。

奥氏在生的時候，便有人對他的作品提 

出批判，他們是伯拉糾（Pelagians )*及半伯 

拉 糾 （S e m i—Pelagians )*的 人 。由此引起的 

爭簿持續了一段時間，至終引到五世紀和六 

世紀奥古斯丁思想大獲全勝，且為飽尼法斯 

二 世 （Boniface I I，敎 宗 ，530 ~  2 )在 531 

年 批 准 了 奥 蘭 治 第 二 次 會 議 （the Sec o n d  

Council of O r a n g e，見半伯拉糾主義 " ) 的 

議 案 。

讓我們分三部分來看奥古斯丁思想對敎 

會的影響。

對敎義的影響

封聖經正典的形成、神觀及創造論、三位一 

體 、人的墮落、道成肉身、神的恩典、敎會 

觀 、聖 禮 觀 ，以至基督敎哲學等發展，奥古 

斯丁的成就可說是無出其右的。

1.正 典 （C a n o n  )*的形成。決定聖經正 

典 主 要 有 兩 個 會 議 ：3 9 3 年的希波會議和  

3 9 7年的 a 太基會議，奥氏是這兩個會議最 

具決定性的人物。

2 . 神 （G o d r 觀 和 創 造 論  

( Creation )*。這二思想是基督敎的柱石， 

也是最受誤解及攻擊的。誤解者是人好把神 

與其他自然界及邪靈混為一談，像占卜星相 

之 類 ；攻擊者是有關神的位格問題，古代的 

異 敎 （如摩尼敎）及近代流行的民間信仰莫 

不 如 此 。奥 氏 坂 信 基 督 後 ，對 摩 尼 敎  

( M a n i c h a e i s m  )* 的 二 兀 論 ( D u a lism  )*、 

物 活 論 和 宿 命 論 （F a t a l i s m) ，詳釋其讓  

誤 ，指出 聖 經 的 神 是惟 一永 極、全 智 、全 

善 、全 愛 的 ，人是在祂的看顧引導之下，不 

是某些不知名的命運；在祂之外再無別神。 

再 者 ，他指出人必須為自己的罪負責任，不 

能譲過於神；他的神義論（Th e o d i c y  )*是早 

期敎會最完備的理論之一。但我們也要指  

出 ，他在《天主之城》（City of G o d ，吳宗文 

譯 ，二 冊 ，台灣商務）輕視今生、物 界 ，及 

人一切的建制，亦為後代傾向二元論的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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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最方便的藉口，雖然奥氏從沒像諾斯底 

主義 （Gnosticism )*或摩尼敎那樣，說物界 

是邪惡的。

3.三位一體論（Trinity T ° 三位一體論 

對奥氏來說，不純是理性的問題，也是敬拜 

和黙想的對象，事實 上 ，後者是決定前者 

的 ，此為他的名言「信心先於理性」的意 

義 。在《三位一體論》（The Trinity) 中 ，他 

一方面反對三神論（T r k h e i s m  )*，另一方面 

又 反 對 撒 伯 流 主 義 或 神 格 惟 一 論  

(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 ! 以 神 為 獨 一 ' 父 、 

子 、靈不過是神的三種顧示，是沒有三位可 

言的思想。在三位一體的敎義下，奥氏解釋 

基督的神人二性，及聖靈是由聖父和聖子

(參 「和子」’ Rtoqfue")而出。此二說先 

後為烟克敏會議（Chalcedon, Council of*, 

451 ) 及尼西亞會議（381 ；參會議，Co u n -  

cils* )接納為基本敎義。

4 . 墮 落  （Fall ：T 與 救 *  

( R e d e m p t i o n  )* °奥氏在反對伯拉糾主義的 

爭辯中，為敎會解釋人的墮落及神的救法。 

他說，人為受造之物，原是善良，又具自由 

意志（Will )*去拒絕犯罪，就是墮落了，他 

的自由意志（即擇善去惡之可能）仍然存 

在 ；但亞當的罪禍延後代，人不再能靠己力 

來擇善去惡，因罪的本質為騎傲，而人又不 

願倚靠神來對抗情愁，結果就落在永死的刑 

罰 ；這是為什麼神用道成肉身之法，及極守 

的恩典來径救人。

他認為基督與亞當（A d a m  T 最大的分 

別是謙卑，取了人的形像來死於十字架。但 

基督的死有什麼價值呢？奥氏沒有明確的看 

法 ，有時他看為宗敎上獻給神的祭物，有時 

看為法律上代人受刑，有時則看為獻於魔鬼 

的 噴 價 ；奥氏之後，敎會在這方面的辯論 

(參 救 瞻 * ) ，顯出上述三者不能等同視  

之 。不過奥氏關心的，是基督之死與人得救 

喷的關係，在這方面他是清楚明確的：人不 

能靠己力得救，因為得救是白白的恩典。或 

直接或間接，敎會會譲是因奥氏的恩典觀，

而定伯拉糾主義和色勒斯丢（Celestius )為 

異 端 〔如 敎 宗 Z o s i m u s  ( 417 ~  8 ) 的決 

定〕。從此敎會即相信神的恩典斜人有決定性 

的作用，包括他行善的力量，可惜此思想不 

為中世紀敎會重視，以致行善成了邀恩之 

途 。

5 . 敎 會 （C h u r c h  )* 及 聖 禮 （Sacra- 

m e n t  T 。奥氏一方面對敎會持有極高的評 

價 ，認為敎會之外別無救思，而聖靈只在大 

公敎會的範圍內施恩；但另一方面，他又柜 

絕像多納徒派（Donatists )*的分離主義，認 

為只要敎會一天自存於世，她裡面就必有舞 

子和麥子相混，人強硬分開二者，必引致更 

大的罪惡：分裂基督的身體。

奥氏認為一切屬靈的行事，皆有可見的 

記 號 ，這就是聖禮，故奥氏承認的聖禮極 

多 ，包括驅魔、按 立 、婚姻等；但他認為最 

重要的聖禮是聖餐和水禮，且必須在大公敎 

會内施行才為有效，此為反對多納徒派分裂 

敎會的行為。

6.基督敎哲學。奥氏建立基督敎哲學的 

劫績也是巨大的。哲學與基督敎的關係向來 

都很深切，保羅書信及約翰的作品一早就顯 

出來 ，此後游斯丁（ Justin f 、亞歷山太的 

革利免（C l e m e n t  of Alexandria )*和俄利根

( Origen f ，也是善用哲學作解釋、辯護或 

反穀的人。奥氏原本就是個哲學家，精於柏 

拉圖的思想；信主後就以哲學為神學的使 

女 ，或為護道，或為宏道，都顯出慎思明辨 

的功力。他的知識論和本性論就是最好的說 

明 。因著他個人得救的鍵歷，他不像後期的 

阿查那（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f 那 樣 ，從官感 

知識出發，運用理性的程序來到神那裡。他 

認為罪惡已把就神之道中斷，人若要認識真 

善 美 ，就必須藉著聖經的啟示和聖靈的光 

照 ，才能認識神，故他的勸告是：「你若不 

明白，就要相信以求明白」。這是為什麼奥 

氏雖精通各種學問，卻沒有建立如阿蜜那那 

種無所不包的系統。

他對人性及自由意志的分析亦非常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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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認為罪惡非出於人性本身，乃是人的自 

由意志。他把意志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 

是人墮落後，妄想藉自由意志來行善，其實 

他只能行惡（posse peccare ) ；第二階段 

是人領受基督恩典後，可以不犯罪（posse 

non peccare ) ；第三階段是信徒死後活在 

永 生 裡 ，不 能 犯 罪 （non posse p e c 

care ) ;這種解釋為後代人接納。

奥古斯丁之後的偉大的神學家，幾乎沒 

有不從他的作品得益，包括反對他的人在內 

〔如 克 勒 富 的 伯 爾 拿 （Bernard of Clair- 

v a u x  )•就是〕。我們可分天主敎與基督敎兩 

方面來看。

羅馬天主教

整個中世紀神學都可以看見奥古斯丁的影 

子 ， 安 瑟 倫 ( A n s e l m  ) * ' 倫 巴 都  

( L o m b a r d  ) ,、阿轰那" 等人的神學莫不如 

此 。到了改敎時期（Reformation )* ,改敎家 

指出羅馬天主敎事實上是偏離了奥氏的思 

想 ，透過鼓勵善功與睛罪的行為，他們實在 

走入奥氏所反對之伯拉糾主義的錯誤（參下 

面一段）。這時天主敎對奥氏作品有兩大解 

釋 的 陣 營 ：俄 坎 的 威 廉 （William of O c 

k h a m  f 和 比 爾 （Biel f 認 為 ，奥氏從沒反 

對善功的重要，故他們仍是在奥氏的精神 

內 ；另一派則指出奥氏思想的重心，非如天 

主敎當時所說。拜 猶 （Michael Baius, 1513 

~  8 9 ，比利時天主敎神學家）稱曾讀過奥氏 

反伯拉糾主義的作品達七十次之多，對奥氏 

作品的解釋雖較反改敎運動者更忠實，卻為 

1 5 6 7年的敎宗論旨定罪。

但造成這種混亂，奥氏是要負部分責任 

的 ，因為他在不少敎義的g 釋 ，有前後矛盾 

之嫌。如人的得救問題，他一方面認為是出 

於神的預定（Predestination )*，另一方面在 

討論聖禮與敎會的作品中，亦說只有接受有 

形敎會的聖禮，才有得救的希望；神的預定 

與人的聖禮，明顯地不是同一回事，這就使 

後人有許多種不同解釋的可能。這種混亂的

主 因 ，是他企圖把新柏拉圖思想和通俗的敎 

會傳統，混入他的敎會解釋而造成。再舉一 

例 ：他一方面強調信徒在信、望 、愛的生活 

全本乎恩典，另一方面又推許修道主義和苦 

修的價值，他既不把二者的界線標劃出來， 

後人無論推行什麼運動，就幾乎都可以用他 

作理據了。

自改敎運動到十A 世 紀 ，奥古斯丁的思 

想成了天主敎會爭辯的中心，有時敎宗索性 

把正反雙方都判為有理。耶解會（Jesuits )* 

採用摩利那（Luis Molina, 1535 ~  1 6 0 0，為 

西班牙耶餘會神學家）的思想，以神的預知 

敎義來調解自由意志與神的恩典；道明會 

( D o m i n i c a n s  )*則斥責摩利那主義為半伯拉 

糾主義，他們卻被人指摘太近於加爾文的思 

想 。1 6 0 7年敎宗卻判二者皆直。約百年之 

後 ’諾立斯（Henri Noris, 1631 ~  1704 )本 

於奥氏思想再反對摩利那主義，引發另一場 

爭辯，天主敎會又再判雙方皆對。但總體上 

說 ，耶穌會那種半伯拉糾主義的思想仍是占 

上風。

最重要的爭辯可說是由楊森（Cornelius 

Jansen, 1585 ~  1638 ) 引起的 ° 他原是荷蘭 

的天主敎神學家，在他死後，他的門生出版 

了他的著作Augustinus，是本於奥氏的思想 

來解釋預定、恩典及個人歸主，由是引起以 

摩利那主義為本之耶穌會的不滿，幾乎把法 

國的天主敎分裂了。當時楊森主義是用作更 

新靈修與敬拜之用，為道明會，及如巴斯鳴 

( Pascal ) * 等人支持；他們強烈反對耶穌 

會的摩利那思想。1 6 5 3年 ，敎宗依諾森十世 

( P o p e  Innocent X  ) 在楊森作品中找出五 

個錯誤的思想（有些是讀進去的）：沒有神 

的恩典，人不能行神之命令；恩典是不能抗 

拒 的 ；墮落的人可以不受強制去犯罪；半伯 

拉糾主義的錯誤，乃在否認恩典是不可抗拒 

的 ；若說基督為所有人死，就是屬半伯拉糾 

主義。依諾森認為上述五點都是錯的。結果 

楊 森 主 義 的 大 本 營 坡 若 亞 修 道 院  

( Port—Ro yal ) 被關閉（1709 ) ，楊森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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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另立主敎，成為古天主敎會（O W  C a t h o 

lic C h u r c h  ) 一部分 °

自十A 世 紀 後 ，奥古斯丁的思想就不再 

有 那 麼 多 紛 爭 ，人亦因長年精研奥氏的著  

作 ，而設立多個奥古斯丁的研究中心（以巴 

黎 的 為 著 ： Institut des Etudes Augusti

niennes, Paris ) ，和辦了幾本專門期刊。今 

天人注意的，不再是奥氏反伯拉糾的作品， 

而是他正面解釋敎義之作。

更正敎

改敎的猛將沒有一個不是受益於奥氏的遺  

敎 。在改敎前，敎會因著文藝復興的復古精 

神 ，奥氏作品早有多個新版本面世，其中以 

伊 拉斯 嫁 ( E r a s m u s  )*的為著 ° 但改敎家各 

有不同的著董點：加爾文把奥氏的預定論重 

新 整 理 ，成為他有名的敎義之一；路德則得 

益於奥氏對人性及神恩的論釋；此 外 ，如人 

的自由意志及原罪等問題，一方面是典型奥 

氏的思想，另一方面亦成了改敎運動其中一 

些最重要的敎義。

時至今日，奥氏的神學特別為信義宗和  

改革宗重視，其中尤以反伯拉糾主義的思想 

為 甚 。巴 特 （Barth )• 一派的神學家，以及 

研究宇宙論和科學、神學間對話的學者，則 

批評奥氏的二元論，和專注於人類學而少談 

基督論。但近代神學家深受奥氏影響的也不 

少 ，其 中 以 賴 荷 . 尼 布 爾 （Reinhold 

Niebu hr )*為 著 ，他的基督敎實名論就是奥  

氏 的 思 想 ，而他的名著《人的本性與命運》 

( 文 藝 ，41989 ) ，更被稱為現代版本的《天 

主之城》。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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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W. / 楊牧谷

A u l6 n , G u s t a v  奥 連 （1 8 7 9  ~  1 9 7 7  )

奥達是隆德（L u n d  ) 的系統神學敎授，也是 

瑞 典 信 義 會 斯 特 仍 內 斯 （StrSngnSs ) 的主 

敎 。在 近 代 北 歐 神 學 家 中 ，奥 連 、虞格仁  

( N y g r e n  )*和溫格爾（Wi n g r e n  )*三人算是 

最 重 要 的 了 。奥 連 受 業 於 烏 普 撒 拉 大 學  

( University of U p p sala  ) ，是 瑟 德 布 倫  

( N a t h a n  Soderblom, 1866 ~  1931 ’ 近代合 

一運動之父）的 學 生 ，對合一運動及復與路 

德神學，有多方面的貢獻。

奥連許多神學作品，都是本於他掌握了 

路 德 （Luther )*對 罪 、恩典和救騰的解釋， 

同時他很輕視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 )* ’ 

不管對中世紀或路德宗的都沒有分別。

奥 連 的 主 要 作 品 ， 是 論 睛 罪  

( A t o n e m e n t  )*的《勝利的基督》（Christus 

Victor)，那是用新的角度重述 r 古典 的 」 

晴 罪 論 。奥 連 從 新 約 、愛 任 紐 （Irenaeus )* 

和路德 ，，追溯神救賤之道，神大能的工作 

是在十架上顯出來，勝過一切與神旨意為敵 

的 力 量 ；這樣看神的救讀，與拉丁敎會的滿 

足 論 （Satisfaction f ，或 「主觀的」、「作



Auschwitz 88

榜 樣 」的觀點都不一樣。奥連的解釋不單得 

力於改敎神學的作品，在方法上也是採用以 

虞 格 仁 為 主 的 「主 題 研 究 法 」 ( motif-re- 

search ) °

奥連其他作品，還包括系統神學《基督敎 

之 信 仰 》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 ，以及關於敎會學和聖禮神學等書 

( 參下面書目）。他在晚年寫了《耶穌在近代 

歷史的研究》（Jesus In Contemporary His

torical Research ) ，有力地反對人以歷史  

的懷疑方法來研究福音。除了神學工作外， 

奥連還是個出色的音樂家和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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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道 聲 ， 1964 {Reformation and Catholicity, 

Edinburgh, 1961).

J.B.We.

A u s c h w it z奥 斯 維 兹 參 猶 人 大 屠 殺

( Holocaust ) °

A u th o r ity權威  「權威是一種能力或權

利 ，要命令行動或順從，決定信仰或風俗， 

要求那些在權威之下的人順服，並且要為所 

宣 稱 之 能 力 或 權 利 解 釋 」—— 蘭 海 (B. 

R a m m  ) °

權威或權柄的問題，一直是毎位神學家 

關 心 的 。按 強 生 （R. C lyde J o h n s o n  ) 的了 

解 ，r 它是神學問題，今天我們若要探索任 

何其他神學問題，均需面對這個問題」。我

們怎樣解決這些問題，就成為今天神學的基 

礎 ，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為不管是敬 

拜 、講 道 、行 為 、紀 律 ，以至組織，均需接 

受 真 理 審 核 的 基 礎 。富 希 士 （P. T. F o r 

syth )*對 權 威 與 神 學 的關 係，有這樣的見  

解 ：「權威的問題一抬頭，所有其他問題都 

會顯得次要……權威的原則基本上就是整個 

宗敎問題的核心」。不同的權威形式，會產 

生不同的神學及宗敎體系，並且也會說明神 

學體系之間的相異。

權威問題是相當複雜的，牽渉不同的主 

觀及客觀條件，我們假如不欲神學與靈性失 

去它們的平衡，主客條件就一定要各有其位 

置 。其中要處理的問題，包 括 神 （父 、子 、 

聖 靈 ）的 地 位 與 角 色 、聖 經 、傳 統 、敎會 

( 大公的及地方的）、神學架構與系統、理 

性 、良 知 、意 志 、感情或感覺，及信心等問 

題 。我們若細心分析，就會發現毎一種神學 

立 場 ，都會給上述因素不同的位置；它們排 

放的先後，以及賦予的角色，和彼此不同的 

關 係 ，就決定了不同的神學體系。

古 典 神 學 的 一 個 共 同 點 ，是 看 神  

( G o d f 本 身 為 一 切 神 學 的 第 一 因  

( principium e sse n d i) , 是一切神學活動  

的 基 礎 ，是首也是終。次 之 ，就是承認啟示 

( Revelation )*為神學認知的惟一來源 ° 問 

題是人到底把敢示的重心（principium cog- 

noscend i) 放 在 哪 裡 （參 認 識 論 ，Episte

m o l o g y *  ) ；此 外 ，人對敢示的來源也有不  

同的看法，因而對那些構成真理的範圍，以 

至由此而引伸出來的敎義，就不容易有一致 

的看法了。

在基督敎歷史中，人對上述各因素有不 

同的評價，有時人會認為其中一項是最重要 

的 ，到一地步會把其他各項都贬低了。在處 

理權威問題時，較被忽視的是真理的至高來 

源與其他重心的關係。下述各點是不同時代 

的人採取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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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獨重經

惟獨聖經（so/a Scriptura ) 的原則，是在改 

敎 （Reformation )*時期提出的 ° 基本上它 

認為聖經（Scripture )*是神學惟一的資料來 

源 ，因此也是至高的權威。天地的創造主不 

是讓人憑空猜測她自己的本性及旨意是什 

麼 ，驰已經把自己敢示出來，而聖經就是這 

種啟示的記錄；神昔日藉聖經向人說話，今 

天也沒有不同。從這個角度看，r 聖經正是 

神敢示及解釋的記錄，它是完全的（足夠 

的 ），也是可理解的（明晰的）；亦即是 

說 ，它包含敎會在這世上所.需要之救恩及服 

事之道的引導…… 」—— 巴 劾 ( J. I. P a c 

ker ) 。聖經是神敢示的道，又真實記錄了神 

要對人類說的話。

粗略看來，這立場似乎以為聖經是獨樹 

一織，與其他因素無什麼關係，其實不是這 

樣的。聖 靈 （H o l y  Spirit T 的位置極其重 

要 ，祂啟示及指引昔日作者寫下聖經，今日 

同樣幫助人去閱讀及明白它，正確地解釋它 

(參釋經學，H e r m e n e u t i c s " ) ; 在這意義 

下 ，其他因素的功能和位置，就不能忽視 

了。

雖然作了這樣的解釋，聖經仍然是福音 

派及一切尊重聖經的敎會至高無上的敎師， 

以及信仰和行為的標準，是任何宣稱擁有權 

威的人的真正裁判。

傅統

r傳統」一詞較具彈性，它可以指聖經以外 

的一組資料，是被接納為使徒所寫，或與聖 

經同等重要的文獻，或是指敎會議會（或敎 

廷 ）的決定。無論怎樣定義，把敎會傳統等 

同聖經權威是有困難的，它起碼對聖經的充 

足性有抵觸（參聖經與傳統，Scripture a nd 

Tradition* ) ，暗示聖經有些地方是不明朗 

或完全缺乏的，需要傳統來補足，因此聖經 

的權威需要聖經之外的材料作支持。官方傳 

達傳統的聲明，有時稱作敎會 r 敎導的載

事 J (拉丁文：magisterium ) 【編按：早期

敎會的「敎導載事」，並沒有以之等同聖經 

權威的傾向。但進入中世紀，羅馬天主敎會 

愈來愈把敎廷對聖經的解釋，等同真理的延 

續】。敎廷對聖經的解釋，可以透過會議  

( Councils f 的決議，或敎宗 ( P a p a c y  )*的 

敎論 ，甚至敎會舆諭來發布。更正敎拒絕這 

種傳統，認為敎會不可能有無誤的敎導職 

事 ，一切敎會的敎導及傳統，都要接受聖經 

的審查，換句話說，其權威是臣服於聖經之 

下的。

主觀標準

自改敎運動以降，人愈來愈把真理的標準， 

從客觀轉移到主觀的範晴。人的理性、良知 

( Conscience )*、感 覺 、 經 驗 及 信 心  

( Faith )•，慢慢就取代了聖經至高的地位， 

人認為上述的條件，才是決定福音意義及價 

值的最後標準，就如人對傳統的看法一樣， 

它們可以補足聖經的不足，實際上就是E 抑 

了聖經的權威地位。最能說明此點的，是坦 

普 爾 （Frederick T e m p l e  ) 在 1860 年寫的 

《論文及回顧》（£ssa>« and Reviews ) ’ 

他 說 ：「當良知與聖經看起來有衝突時，敬 

虔的基督徒立刻知道他並不真正認識聖經… 

… （聖經的）形式乃是能隨時適應我們的需 

要 ，它能使人尊之為至高的權威，卻又不會 

把抛鎮放在我們的頸上；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的原則就是個人的判斷，把人的良知 

置於人與聖經之間，使良知成為最高的S 釋 

者 ；良知只能光照人，卻絕不會使人不服 

從 」，最高的誇釋者亦是可以說最後一句話 

的人了。

無論我們怎樣組織權威的次序，有好些 

人為因素都會使之失效；下述只是舉華大 

者 ：

人的無知。不管我們遵從的權威模式是 

什 麼 ，人在求知的過程，一定要有克倫威爾 

( Oliver Cromwell, 1599 ~  1 6 5 8，清敎偉大 

的護敎者）那種謙卑的心懷：「我本著慈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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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向你懇求，請想一想你是有犯錯之可能

的 」。

人的非避辑性。我們不要忘記，新約許 

多 書 信 ，皆是使徒針對人不能把握及運用恩 

典 之 道 而 有 的 敎 導 （如 ：羅 五 2 0 〜六  

23 ) 。

人的矛盾。許多神學體系看起來是服磨 

聖經的敎導，而事實上它們是另有比聖經更 

高標準 。這種矛盾的情況，在福音派神學家 

也厦見 不 鮮 ；表 面 上 他 們 是 擁 護 「惟獨聖  

經 」的 原 則 ，很多時候卻是以神學傳統（尤 

其是宗派的傳統）來決定他們的信念。

人的不濟。很多人說他們尊崇神道的指 

引 ，實際上卻跟從別的標準。彼得與亞拿尼 

亞和撒非嘲的衝突（徒 五 1 〜 10 ) ：或保羅 

與彼得的衝突（加二 11 ~  14 ) ，都是現成 

的例子。

【編 按 ：從現實的層次來說，聖經權威與 

傳統的地位不常能夠清楚地劃分，因 此 「某 

些體系看似尊重聖經，而實際上卻遵從另一 

標 準 」，也不是太容易作的判語。聖經不是 

一本敎義學敎科書，而是神人相遇的記錄。 

在幾千年神人相遇的歷程中，聖經包含了許 

多不同的重心及資料，人選用哪一個重心來 

發展他的神學體系，會受許多當時社會、政 

治 、文 化 ，以至敎會的主觀因素影響，卻沒 

有一個體系能說包含了聖經全部的重心。在 

選 擇 、維護以至贬愿垂經重心的當兒，天主 

敎會認為大公會議和敎宗的決定，比個人的 

或其他團體的更有代表性，到一地步他們把 

會 議 （參 信 經 ，Creeds'* ) 決 定 和 敎 論 （參 

敎宗權制 * ) 等同於聖經的地位。更正敎一 

直抗拒這種一統性，而採取多元及互重的立 

場 ；這是好的，卻不能說更正敎就沒有以某 

一人的解釋為最高依歸的傾向（比之於敎宗 

動天主敎的權威），路德之對信義宗，或加 

爾文之於改革宗，都是現成的例子。在解釋 

及 運 用 聖 經 的 努 力 中 ，無論人怎樣想遵從  

「惟獨聖經」的 原 則 ，都是站在整個解釋歷 

程中的一點，無論他對 r 惟獨聖經」的誠意

有 多 大 ，也無論他有多大的創意，都不能宣 

稱是前無古人，不能抹掉（un d o  ) 前人對他 

的 影 響 ；或是這個傳統，或是那個傳統，他 

對聖經的解釋就是不可能沒有傳統。在這意 

義 之 下 ，有兩個原則是十分董要的：尊董他 

人的看法，並賞試向他學習；承認自己在解 

釋的過 程，是有可能偏向單方面的真理，必 

須不斷返回聖經以求光照、燒正和補充。用 

杜 勒 斯 （A. Dulles ) 的話來說，「封閉的心 

態是靈性上的悲劇」。至終說來，聖靈對我 

們的敢迪工作，是在基督的身體（參 敎 會 ， 

C h u r c h *  ) ，也是為了建立基督的身體而進  

行 。】

參考書自

P. T. Forsyth, The Principle of Authority (Lon

don, 1952)； C. F. H. Henry (ed.), Revelation and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 1967)；韓客爾著， 

《神 . 敢 示 ’權咸〉，四 冊 ’康 來 昌 譯 ，華 神 ， 

1980' 1982、1983、1986 {idem, God, Revelation 

and Authority, 6 vols., Waco, TX, 1979 〜83); R. C. 

Johnson, Authority in Protestant Theology (Phi

ladelphia, 1959);鍾馬田著’《權威〉’張永佳、范約 

翰 譯 ，證道 ，1976 (D. M. Lloyd-Jones, Authority, 

London, 1958)；巴刻著’ <基要主義與神之道》，周 

天和譯，證道，31977 ( J. I. Packer, Fundamental

ism and the Word of God, London, 1958); idem. 

Freedom, Authority and Scripture (Leicester, 

1981)； B. Ramm, The Pattern of Religious Autho

rity (Grand Rapids, MI, 1959).

J.H-E-

A v e r ro ism 亞 偉 若 斯 派 這是亞里斯多

德 （Aristotelianism f 哲學的一個派別，由 

亞 偉 若 斯 創 立 。亞 偉 若 斯 （A v e r r o e s，是 

Ib n- Rushd 的 拉 丁 文 ， 1126 ~  98 ) 是亞拉

伯哲學家，也是尉亞里斯多德哲學最具影響 

力的誇釋者。雖然亞偉若斯是伊斯蘭敎最偉 

大的哲學家，但他的影響力最早是見於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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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拉 丁 世 界 （他 來 自 西 班 牙 的 科爾 多瓦， 

C o r d o b a  ) ，首先在十三到十四世紀初葉是  

在巴黎大學，自十三到十七世紀中葉，則是 

在博洛尼亞（B o l ogna ) 和帕多瓦（P a d u a  ) 

的 大 學 。近 代 人 稱 這 運 動 為 「極 端 的 」或 

r 非正統的」亞里斯多德主義。我們暫且不 

管他們是否極端或非正統，這名稱仍是比較 

恰當的，因為亞偉若斯派的人不是要跟隨亞 

偉若斯，他們只是想學習亞里斯多德的思想 

而 已 。這一派最有名的學者，在巴黎大學有 

布 拉 朋 的 西 格 爾 （Siger of B r a b a n t，約 

1235 ~  82 ) 和達西亞的波伊丢斯（Boetius 

of D a c i a，十三世紀中葉）；意大利最著名 

的亞偉若斯派學者是克利摩連那斯（Caesar 

C r e m o n i n u s，約 1550 ~  1631 ) ，據說他是 

伽利略的朋友，曾拒絕用望遠鏡觀看天象， 

說害怕因此逼使他放棄亞里斯多德的天文  

學 。

亞里斯多德的思想有三方面是與基督敎 

不相容的。首 先 ，亞里斯多德認為世界是永 

極 的 ，也就是從互古就存在，這與基督敎的 

創造論 （Creation 1 不 符 。他又說所有人類  

都共享有一個靈魂，這與基督敎說末日個人 

賞罰的審判觀，及個人不朽 （Immortality )* 

的思想不合。最 後 ，他認為人只要遵從理性 

的指導，就可以達到完全之境，這與基督敎 

看信心為得救必須的條件不合。因著這等問 

題 ，要把亞里斯多德的思想和基督敎信仰合 

併起來，就困難重重了。有些人希望完全拒 

絕他的哲學；另些人就像阿查那 （T h o m a s  

Aquinas f 一 樣 ，認為只有經過批判和改造  

之後 ，才可以使用他的思想。亞偉若斯派的 

人似乎對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是毫無保留地接 

受 ，因此看起來他們的敎導與信仰不大協  

調 。阿査那和其他人是反對亞偉若斯派的， 

而敎會則在 1 2 7 0年代對亞偉若斯派基督徒公 

然定罪。

有一段頗長的時間，人認為亞偉若斯派 

是守著一種雙重標準的真理觀。按這種思想 

來 看 ，他們認為一個對哲學來說是對的論

題 ，其 反 論 題 對 信 仰 來 說也 是 對 的 （參敦 

司 .蘇 格 徒 ，D u n s  Scotus* ) 。舉 例 說 ，世 

界存在的問題，哲學認為是永 tS存 在 的 ，但 

基督敎卻說是有一起點。但事實上，西格爾 

或其他人從沒有說過雙重標準的真理觀是可 

能 的 ，相 反 地 ，什麼時候哲學與信仰有衝  

突 ，他們總認為真理是在信仰的一邊；可惜 

的 是 ，他們儘管認為真理是在信仰的一邊， 

卻仍然堅守哲學的結論，這就給人一種雙重 

真理的錯覺；是 這 樣 ，反對他們的人才說他 

們守著一種雙重真理觀，好顯出他們的立場 

是不可能的。

亞偉若斯派很看重理性，但他們卻不十 

分尊重思想的自由，因為他們對哲學的傳統 

太執著了。西格爾曾經這樣說，用哲學的方 

法處理問題的要點，不是去發現真理，而是 

藉此來決定一個哲學家的思想，這種藉哲學 

追 求 ，來表現一個人是聯於哪一個哲學傳統 

的 思 想 ，在亞里斯多德的作品是很明顯的， 

它對克利摩連那斯有極深的影響。總的來 

說 ，亞偉若斯派可說是亞里斯多德主義中， 

最保守、最呆板的一個支派了。

參考書自

E. Gilson, History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55); F. van Steenber- 

ghen, Thomas Aquinas and Radical Aristotelian-

ism (Washington, DC, 1980).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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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lie, Donald Macpherson 端 納 ■ 

貝 利 （1 8 8 7 ~ 1 9 5 4  ) 蘇 格 蘭 神 學 家 ’

出生於蓋爾洛赫湖 （Gairloch ) ，受業於愛 

丁 堡 （E d i n b u r g h  ) 、馬 爾 堡 （M a r b u r g  ) 

及 海 德 堡 （Heidelberg ) 。在他擔任聖安德  

烈大學系統神學敎授（1935 ) 之 前 ，曾在柏 

維 爾 ( Bervie ) 、庫 拍 （C u p a r  ) 和基爾馬  

肯 （K i l m a c o l m  ) 等地任牧職。他是同樣聞 

名 的 約 翰 . 貝 利 （J. Baillie r 的 弟 弟 。他對 

敎會合一立過極大的功勞，是個出色的神學 

家和作者，足跡遍及歐洲和美國。他學術的 

成就和聖潔的生活，曾吸引很多海外學生到 

璧安德烈就讀。他最著名的書包括《神在基督 

裡》（God Was In Christ) ，和 《聖禮的神  

學》 （ The Theology of the Sacra

ments ) 。前者被推許為現代最偉大的神學  

作 品 ；他在書中說：「一個低調的基督論是 

荒 讓 的 。它必須是完全的，不然就什麼都不 

是—— 從神及人二邊看，都必須是完全的， 

不然就什麼都不是」。端納貝利與人溝通有 

特別的恩賜，無論藉文字或言語，他總是坦 

白誠懇、一語中的，又清楚地把他要說的說 

出 來 。在神學的立場上，他可能是屬於舊的 

自由主義和新正統主義（N e o - O r t h o d o x y  )* 

之 間 ，這種看法與他大大支持 r 基督徒學生 

運 動 」 （Student Christian M o v e m e n t  ’ 成 

立於 1895年 ）不無關係 ，但因著他那種福音 

派的成長背景，和個人的靈性生活，很多較

保守的學生發現他是個極有智慧的輔導和朋

友 。

參考書目

《神在基督裡》’周天和譯’文藝’ 1987 (God 

Was in Christ London, 1948)；《聖禮的神學》'謝秉 

德譯，道 聲 ’ 1968 {The Theology of the Sacra- 

ments, London, 1957).

論其生平之文章，可參其兄約鈴•貝利（John 

Baillie)•在《聖禮的神學》’及在To Whom Shall We 

go? (Edinburgh, 1955)所撰專文；J. P. Carter, The 

Christology of D. M. Baillie, unpubl. dissert. (Edin

burgh, 1969); S J T l l  (1958)內之基督論專文，pp. 1 

〜12 (J. H. Hick), pp. 265 〜70 (J. Baillie), 17 (1964), 

pp. 303〜8 (J. L. M. Haire).

J.D.Do.

Baillie, John 約 翰 . 貝 利 （1886 〜 

1960) 蘇格蘭牧師及神學家，端 納 ‘貝 

利 （D. Baillie f 的哥哥。他的一生正反映出 

蘇格蘭長老會聯合的過程—— 他的父親屬於 

「自 由 敎 會 」 （Free C h u r c h  ) ，自己在  

r 聯合自由敎會」 （United Free C h u r c h  ) 

的 「新 學 院 」 （N e w  College, Edinb u r g h ) 

讀 書 ； 曾 任 蘇 格 蘭 總 議 會 的 議 員  

( Moderator, 1943 ) ；在普世合一運動中魔 

任要職—— 是 1910年愛丁堡會議的主要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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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W C C 的主席，有分簽署介紹聖公會 

主敎給蘇格蘭敎會的《主敎報告》（Bishops 

Report, 1957 ) ；他 也 是 「在現代危機中解  

釋 神 的 旨 意 的 特 別 委 員 會 」 （Church’s 

C o m m i s s i o n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G o d ’s 

Will in the Present Crisis, 1940〜 5 ) 的主要 

策 晝 人 （God's Will for Church a nd N a 

tion, 1946 ：參 他 的 另 一 著 作 ： What is 

Christian Civilization? 1945 ) °

貝利先後在愛丁堡、美國及加拿大敎授 

神學和哲學（1 919〜 34 ) ，後來成為愛丁堡 

大學神道學的敎授（1 9 3 4 ~ 5 6  ) ，後期還出 

任新學院的敎務長和院長（1950〜6 ) 。他真 

正的恩賜，可能是在護敎學上（參 /nvrtatton 

to Pilgrimage, 1942 ) 。有 人 說 他 是 個 「中 

保神學家」（W .  L. Power, U S Q R  24, 1968, 

pp. 47 — 68 ) 。他傾向自由主義（參神學的 

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Liberalism an d  C o n 

servatism in Theol o g y * ) ，這與他父親的加 

爾文主義有點背道而馳，卻赢得在紐約的潘 

霍 筆 （Bonhoeffer )**的 讚 賞 ，這在 1926年的 

《人類心靈的宗敎根源》（The Roots of Reli

gion in the H u m a n  Soul ) 反映出來。大約 

在1930年 ，他的神學立場又有了改變，這時 

他傾向「自由的新正統主義」〔參新正統主義 

{ N e o - O r t h o d o x y  )* ；參>\/7£̂  the Life Ever

lasting, 1933 ；《人 怎 樣 認 識 神 》 （Otyr 

Knowledge of G o d ) ，謝 秉 德 譯 ，道 聲 ， 

1965〕；但稍後，他又對理性的能力恢復完全 

的信心，並預言將來人對巴特的思想有更大 

的 抗 拒 力 。《信仰的進程》（The Belief In 

Progress, 1950 ) 和 《近 代 思 想 的 啟 示 觀 》 

( The Idea of Revelation in Recent 

Thought, 1956 ) 都是董要的作品；他獲邀為 

「季 富 得 講 座 」 （Gifford Lectures )•的講 

員 ，為此寫了《神同在的感覺》（The Sense 

of the Presence of G o d’ 1962 ) ，可惜未及 

演講便離世。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譯作好幾 

種語文的《私禱日新》（A  Diary of Private 

Prayer, 文 藝 ）。貝利的一生把黙想的虔敬

生活和自由主義揉合起來，常能在相抗的神 

學體系之中，找出一條出路。

參考書自

論文全集載於  Christian Devotion (London, 

1962) ’附 I. M. Forrester所 著 之 回 億 錄 ；及 >4 

Reasoned Faith (1963)。沒有出版之論文，蔵於 

N e w  College Library, Edinburgh.

評論：D. S. Klinefelter, SJT 22 (1969), pp. 419 

〜36; John A. Mackay, ibid. 9 (1956), pp. 225 〜35; 

T. F. Torrance, Religion in Life 30 (1961), pp. 329 

〜33. P. B. O'Leary, Revelation and Faith in Our 

Knowledge of God according to the Theology of 

John Baillie (Rome, 1968).

D.F.W.

Balthasar, Hans Urs von 巴 爾 塔 薩  

( 1905~88 ) 是瑞士羅馬天主敎最重要 

的神學家與靈修作家之一，成為耶解會  

( Society of Jesus ) 的修士之前，曾主修哲

學 和 文 學 ，後 來 創 立 一 個 俗 世 的 組 織  

( Johannesgem einschaft) ； 一生參與文

字工作，作品無數，包括神學的、哲學的、 

文化歷史的研究，和靈修文學等，此外亦編 

輯和翻譯他人的作品。

他最重要的作品，算得上是二十世紀神 

學的經典作，是從真善美的角度，把神學、 

哲學和文學揉合起來。整個計畫分開三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是 《主 的 榮 耀 》 

( Herrlichkeit) ， 是 從 神 學 的 美 學  

( Aesthetics f 角 度 來 看 啟 示  

( Revelation )* ；第二部分是仍未有英譯的 

《神學戲劇》（Theodramatik ) ’研究神與人 

的行動；第三部分沒有完成，是處理 r 神學 

的邏輯問題」。他那廣博無坂的知識，正好 

反映出他的大公（Catholic ),信 仰 ；他信仰 

的中心，是神在基督裡那普世性的自我顯 

現 ：顯出他的信仰根源是從敎父而來。他的 

視野雖是廣闇，但裡面卻彼此相聯，而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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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相聯 的，正是基督的獨特性：基督正是神 

的形像，是神榮耀的聚焦點。

巴 爾 塔 薩 的 神 學 作 品 ，深 受 巴 特  

( Barth f 的影響，他論巴特的思想很有深度 

和 養 見 ，也是他自己那種以基督為中心的神 

學之所本〔特 別 是 以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 

來閨釋神論的思想〕；也是因為巴特’他強調 

神學工作必須以啟示^ ^ 本 、為 終 。巴爾塔薩 

以 「美 」來形容神藉創造來啟示祂自己的性 

情 ，無 形中 指出 神 是 自 證 的 ，是具有權威  

( Authority f 的 ，也必須自我啟示，人才能 

認 識 祂 ；這與巴特看神的敢示為不能低旧、 

簡 化 ，及不需他證的看法頗為一致。

巴爾塔薩另一個神學重心，就是從恩慈 

的角度來看神與人的關係，這個思想是承繼 

普齊冗拉（E. P r z y w a r a  ) 而 來 。普齊冗拉對 

類 比 法 （A n a l o g y  ),的 研 究 ，以及嚴格分開 

神與世界的關係，較之後來拉納（R a h n e r  )* 

的 r 超越的多馬主義」更為嚴格。

除 了 上 述 各 人 外 ，影響巴爾塔薩最大  

的 ，應 算 是 斯 拜 亞 （Adrienne v o n  Speyr, 

1 9 0 2 - 6 7  ) 巴爾塔薩與斯拜亞的關係頗深， 

他是從她的神秘經驗，發 展 出 「神聖星期六 

的 神 學 」 （theology of H o l y  Saturday ) ;  

基督是在星期六下到陰聞這一主題，成了巴 

爾塔薩之基督論、救 恩 論 ，以及三位一體論 

的 中 心 思 想 。神 的 兒 子 「虚 己 」的終極行  

動 ，就是下到陰間，與被定罪的人認同，故 

此巴爾塔薩的三位一體論是以加略山為中心 

的 ，就像其他近代三位一體的理論一樣。

愈來愈多人對巴爾塔薩發生興趣，認為 

他是近代把古敎會信仰向現代人述說的最有 

力的神學家，特別在道成肉身及三位一體的 

敎 義 。但從另一角度來說，他企圖把神學和 

文化混在一起，又不大為人接受，有人認為 

這是過於勉強的膽猜，另些人别覺得真理宣 

稱 的 語 句 ，其實沒有多少客觀因素可供驗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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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m p to n  L e c t u r e 班 普 頓 請 座 由約

翰 . 班 普 頓 （1 6 9 0〜1751 ) 的遺囑設立的著 

名 講 座 ，為牛津大學的 A 個 「講 道講 座 J 

( lecture serm ons ) 。此講座創於  1780年 ’ 

原 是 毎 年 一 次 的 ，自1895年則改為兩年一  

次 。班普頓申明此請座的原委：「為要堅立 

及建立基督敎信仰，並且抵檔一切異端和分 

裂主義者—— 基於聖經神聖的權威—— 基於 

古敎父著作論及古敎會信仰與生活的權威  

—— 基於我們的救主耶辣基督的神性—— 基 

於聖靈的神性一 基於基督敎信條如：使徒 

信經和尼西亞信經的信仰」。開始的時候還 

規 定 ，只有曾在牛津及劍橋獲得碩士學位的 

人才獲邀請，後來規定必須是聖公會按立的 

神職人員。1952年 ，人從班普頓基金建立了 

「沙臨講座」（S a m m  Lectureship ) ，也是 

兩年一次，與班普頓請座錯開，但它是公開 

的 ，非聖公會神職人員也可參與。

歷來擔任班普頓講座的著名講員及其作 

品 ，包括罕普登的《經院哲學與基督敎神學的 

關 係 〉 （R. D. H a m p d e n ,  The Scholastic 

Philosophy Considered in its Rela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1832 ) ；曼塞爾的《宗 

敎思想的限制》（H. L. Mansel, The Limits 

of Religious Thought, 1858 ) ; 摩斯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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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績》（J. B. Mozley, Miracles, 1865 ) ;  

利頓的《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的神性》（H. P. 

Liddon, The Divinity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1866 ) ; 比 格 的 《亞 

歷山太的基督敎柏拉圖主義者》（C. Bigg, 

The Christian Platonists of Alexandria, 

1886 ) ；散 德 的 《靈感》（W .  Sanday, In- 

spiration, 1893 ) ；威廉斯的《墮落與原罪的 

概念》（N. P. Williams, The Ideas of the 

Fall and of Original Sin, 1924 ) ; 柯克的  

《神 的 異 象 》（K. E. Kirk, The Vision of 

God. 1928 ) ; 普累斯提沿的《敎父與異端》 

( G. L. Prestige, Fathers and Heretics, 

1940 ) ；查倫的《敎會與敎宗制》（T. G. Jal- 

land, The Church and the Papacy, 

1942 ) ；特納的《基督敎真理的典範》（H. E. 

W .  Turner, The Pattern of Christian Truth, 

1954 ) 。

1 % 8年設立了班普頓獎學金，幫助人研 

究班普頓講座指定的題目。美國的班普頓講 

座是在1950年成立，著名講員及其作品，包 

括約翰 . 貝利（J. Baillie r的《近代思想的啟 

示觀》（The Idea of Revelation in Recent 

Thought, 19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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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p t i s m 洗 睡 為 了 整 體 地 處 理 從 聖 經  

的根源到現在的洗禮觀，我們把本文分作兩 

部分來討論：聖經神學的洗禮觀；歷史及系 

統神學的洗禮觀反省。

1 .蜜經神學

禮儀的性货。洗禮是一個水洗的過程，具有 

屬靈的意義，其根源可上溯至舊約及基督敎 

前期的猶太敎。律法規定「不 潔 」的猶太人 

要 洗 操 ( 如 ：利十四 8 ~ 9 及 十 五 ）。亞倫和 

他的兒子成為祭司之前，先要行潔淨的禮儀 

( 利 A 5 〜6 ) 。履罪日亞倫進入至聖所之  

前 ，先 要 沐 浴 潔 淨 ，離開的時候也要如此  

(利十六 3 〜4 ) 。把擔罪公羊放到嘱野的  

人 ，要 r 用水洗身」 ，焚祭牲的人也要 r 洗 

衣 服 ，用水洗身」（利十六 2 6 ~ 2 8 ) 。這些 

潔淨禮儀亦引為日後禱告中屬靈潔淨禮的象 

徵 （如 ：詩五十一 1 ~ 2 、7 - 1 0  ) 。

在基督敎紀元前不久，約但河區展開一 

種洗禮運動，最值得注意的可算是昆蘭社團 

( 參死海古卷，D e a d  Sea Scrolls* ) 。當時 

有些祭司認為，聖殿敬拜已經腐敗，便與信 

眾跑到擴野生活，毎天有潔淨的儀式，又厲 

行悔改的生活。施洗約翰的洗禮，很可能就 

是按昆蘭的洗禮改革而成。施洗約翰「傳悔 

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可一4 ) ，預備迎接 

彌賽亞和祂國度的來臨，那時祂將要用聖靈 

與火施洗（太三 1 1 ~ 1 2  ) 。他的洗禮是悔改 

歸正的洗禮，故是一次永遠的，與昆蘭社團 

毎天都舉行的潔淨禮不一樣。至於猶太人入 

敎的洗禮是不是很早就有，以致影響早期敎 

會的洗禮，我們沒有足夠的文獻作判斷。他 

們的洗禮是專為外邦人坂依猶太敎而設的， 

包括割禮、洗禮和獻祭等禮儀；而婦女則只 

須洗禮及獻祭，故她們的洗禮就具有較大的 

意 義 。

耶穌接受施洗約輸的洗禮（這洗禮是預 

備罪人迎接彌賽亞的來臨），全是基於祂願 

與罪人認同的自發行為，也是表明神接救人 

的行動已經開始，包括神來到人間，開始神 

國的行動和工作，祂的死與復活，以及差遣 

聖靈降臨等。因此復活的主頒下的大使命， 

包括為信的人施洗，就一點都不出奇了（太 

二十八 1 8〜2 0 ) 。 「奉 父 子 聖 靈 的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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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在閃族語言的意義下，是指洗禮乃在三 

位一體之神下舉行之意，特別是指明洗禮的 

基礎及目的，也表明受洗的人開始進入屬神 

的關係 。希騰人也會這樣理解，「是藉著使 

用 祂 的 名 字 ，來 表 明 是 屬 於 父 、子 、聖靈 

的 」 （W .  Heitmiiller, Im N a m e n  Jesu, 

Gottingen, 1903, p. 121 ) °

. 禮俱的意義。在使徒的敎導中，洗禮基 

本 上 是 指 「與 基 督 聯 合 」 （U n i o n  with 

Christ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  

基督了」（加三 27 ) > 這種語言是表示洗禮 

時除下並董新披上衣服的動作（參西三9 ~ 1 4  

怎樣使用這個意象）；「披載基督」是指接 

受了基督，在基督裡，因此是與基督合而為 

一 。按 保 羅 的 敎 訓 ，基督旣是死而復活的  

主 ， 洗 禮 就 表 明 「與 基 督 在 救 睛  

( R e d e m p t i o n  f 行動的聯合」，包括與祂同 

葬於墳墓，並在祂的復活上與祂合一（羅六 1 

~ 5  ；西二 1 1 ~ 1 2  ) > 因此就有分於祂的新創 

造 （林後五 17 ) ，這正是預嗜那永極國度來 

臨 時 的 復 活 （一 般 復 活 ，Resurrection， 

General* ；西三 1 ~ 4  ) 。此 外 ，洗禮也表明 

是 r 在祂的身體，即敎會裡與基督聯合」， 

因 為 「在基督裡」正是表明和所有與基督聯 

合 的 人 ，成 為 一 體 （加三 2 6 ~ 2 8  ；林前十二

1 2 - 1 3  ) 。既然不可能在「基督的靈」之外 

與 基 督 聯 合 ，洗 禮 就 表 明 「被 聖 靈 更 新 」

( 這可從彼得在五旬節時的講道，及保羅的 

敎會神學中看見，參徒二 38 ；林前十二 1 2 ~  

13 ) 。

洗 禮 也 表 明 是 「進 入 上 帝 的 國 度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因為基督的救恩正 

表 明 ，我們的生命是在神遂救的權能下（參 

太十二 28 ；約十二 3 1 ~ 3 2  ；羅十四 17 ：西一

1 3 - 1 4  ) 。它與洗禮的關係，可從耶穌與尼 

哥 底 母的 談話 中看 出來 ，那裡說這生命是  

「從 上 頭 而 生 」 （約 三 3 ，和 合 本 作 「重 

生 」 ；另參5節 ），亦即是從「水和聖靈」而 

生 。尼哥底母不明白這種洗禮正是悔改的洗 

禮 ，也是接受聖靈和神的國所必須的。在福

音 書 中 ，這兩個因素都連結在基督的救讀工 

作 ；奉耶穌的名受洗，悔改和相信，並接受 

聖靈的新造和進入神的國，因此也成了同一 

事件 了。最 後 ，洗禮是表明「順服神管治的 

生命」，羅馬書六4的主句正可以說明此點：

「所 以 ，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祂一同埋 

葬 ，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 

歌羅西書三1 ~ 1 7也說及此事，而整個新約在 

敎義上的閨釋，就更為詳細清楚了。

這些經文正指出洗禮最基本的預設：它 

是福音的基礎，也是人回應福音的具體表現 

( 彼前三 2 1說得最具體細微了）。但許多基 

督徒都是在嬰孩期就接受洗禮的，他們的洗 

禮又怎能符合使徒的要求呢？傳 統 上 ，人對 

成人洗禮與嬰孩洗禮都同等看待，這種態度 

愈來愈受聖禮神學家反對；他們認為嬰孩洗 

禮與成人洗禮是不一樣的，前者的董點是在 

這禮儀的敢導，意思是在一個聖靈的羣體中 

( 他信主的父母和全體敎會），嬰孩是被這 

羣體接納，羣體對他有一個責任，就是以基 

督敎的道理敎導他，使他按神的心意來長大 

成 人 ，以致他能明白真道，用信心接受基督 

的 救 讀 ，並且把自己奉獻給基督，服事祂。 

無論我們是在什麼年紀接受洗禮，洗禮均是 

表明神的恩召，及人的回應，好一生在基督 

內追求長進，並且在末日得享復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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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歷史及系統縛學

在新約之後，我們對洗禮的認識，最早可追 

溯至《十二使徒遺訓》〔D W a c r t e，約成書於主 

後 1 0 0年 ；參 使 徒 後 期 敎 父 （Apostolic 

Fathers f〕。游 斯 丁 （參 護 敎 士 ，Apolo- 

gists* ) 形容洗禮為「在水中重生」，又說它 

是一種「敢 明 」，到了第四世紀，這就成了 

敎會對洗禮的專有名稱。

俄 利 根 （Origen f 認為洗禮是一種表記 

式的聯繁，把 舊約 、施洗約翰為耶穌施洗， 

以至引入新時代的末日洗禮，完全連結起  

來 。洗禮的意義是從屬靈的實體而來；當我 

們從基督領受恩典，就預示洗禮最後的階  

段 ，即從死裡復活。

特士良 （Tertullian f認為聖靈與水在洗 

禮中是有關係的，故他為洗禮的水祝福。難 

怪在第三世紀敎會面對逼迫的時候，有些人 

會 形 容 狗 道 （M a r t y r d o m  f 為 接 受 「血 

洗 」，可 以 直 接 上 天 堂 ，與那些得勝者同  

在 。他主張延期為嬰孩施行水禮，直到嬰孩 

長大成人，可以為自己作決定，這樣就不會 

妨礙他們因袍道而直接進天國的可能。特士

良 、居普良 （Cyprian f及其他人認為，分裂 

敎會者所受的水禮是無效，這種看法在西方 

敎會進入三世紀後，就漸漸隱沒；但多納徒 

派 （Donatists f仍有人持守著。

奥古斯丁（ Augustine f強調洗禮的客觀 

因 素 ，認為基督是真正的施洗者，其效能不 

會受人的因素影響。他完全相信洗禮之於得 

救是必須的。在 與 伯 拉 糾 （Pelagius j*辯論 

的 時 候 ，他建立了嬰孩洗禮的理論基礎，把 

洗禮與原罪（Sin f聯繁起來。他並不認為嬰 

孩是有信心的，但敎會的信可以惠及嬰孩， 

這也是歷來人贊成嬰孩洗禮的理由。嬰孩經 

洗 禮 後 ，就屬於敎會的一分子，因而亦分享 

所屬敎會的信心。代嬰孩回答問題的父母， 

並不只是以父母的身分作答，同時也是代表 

整個敎會，他們是代表敎會把嬰孩獻給神。

然 而 ，對一個接受水禮的成年人，預備 

工夫就要詳細得多。在第四世紀，預備受洗 

的人在四旬齋期，毎夭都要參加慕道班，今 

天 我 們 仍 可 讀 到 米 蘭 的 安 波 羅 修  

( A m b r o s e  )*、耶路撒冷的區利羅（Cyril of 

J e r u s a l e m，約 315 ~  86 ) 、屈 梭 多 模  

( C h r y s o s t o m  )*、摩普緩提亞的狄奥多若  

( T h e o d o r e  of Mopsuestia ’ 約 350 ~  428 ) 

等人敎導的慕道班課程內容。在這些課程之 

前 ，驅 魔 扶 鬼 （E x o r c i s m  f 是個常有的事  

項 ，這在當時的洗禮也很普遍。課程內容側 

重基督的救騰、死亡和復活，受洗的人透過 

信仰告白，來與主同釘、同 死 、同 復 活 ；這 

樣受洗的人便得以重生，披上不朽的義袍， 

並且印上永 S 的印記在身上。因此受浸後犯 

罪是很嚴重的；為了這個緣故，有些人就學 

效君士坦丁的榜樣，把洗禮延遲到臨死一劾 

才 舉 行 （病 床洗禮）。在洗禮之前，受洗的 

人要宣稱棄絕撒但，接受基督的信仰；今天 

不少敎會仍然奉行這種習慣。

經 院 學 派 （Scholasticism f 神學家形容  

洗禮是信心的聖禮，是包含整個救讀工作的 

神聖記號，是透過基督的受苦、恩典及末日 

的完 成，來代表受洗者的成聖。但在整個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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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中 ，基督仍然是祂一切恩賜的主，祂可以 

不 藉 著 壁 禮 ，仍 能 扬 救 人 的 靈 魂。阿査那 

( T h o m a s  A q u inas f 認為洗禮雖然可以除  

去 人 的 原 罪 ，人仍然隨時可以墮進罪的陷  

購 ；但倫 巴 都 （L o m b a r d  f卻說洗禮能降低 

人的犯罪愁。

天 特 會 議 （Trent, Council of j*把改敎  

運動前的思想總結起來，強調嬰孩洗禮的功 

效 ，卻特別指出，接受成人洗禮的人，要以 

誠懇的心從之，並且說洗禮的恩典，可以因 

著嚴重的罪而失去。

路 德 （Luther f接受很多羅馬天主敎的  

洗禮敎義，卻強調使洗禮的水變成賜生命恩 

典 的 水 ，全是出於神的道本身的能力。起初 

他認為令洗禮有功效的，是人的信心，後來 

改變了立場，認為其能力是來自神要人受洗 

的命令。

自改敎運動以後，平信徒大多數可以閱 

讀 聖 經 ， 這 便 形 成 好 些 重 洗 派  

( Anabaptist f 的 團 體 ，他 們 柜 絕 嬰 孩 洗  

禮 ，強調成年信徒的洗禮，認為新約只承認 

成人水禮。1609年阿晦斯特丹的重洗派，便 

是以 斯彌特 ( J o h n  Smy th, 1618 — 52 ) 及赫 

爾 維 （T h o m a s  H e l w y s  ’ 約 1550 ~  1616 ) 的 

洗 禮 觀 為 依 歸 ，他們二人都是英國浸信會  

( Baptists )* 的領袖。

改 革 宗 （R e f o r m e d  f 的傳統強調，洗禮 

是新的盟約（Co v e n a n t  f 的 記 號 ，故此嬰兒 

也應接受洗禮，接受的年紀可與猶太人為嬰 

孩行割禮的時候相同【編 按 ：即生下來第八  

日 ，創十七 1 2 】，因為猶太人是藉割禮而有 

分於舊約。他們認為洗禮可以堅固信心，使 

他的父母確知，他們的孩子已經被接納在約 

之 內 ，孩子雖然不知道，但他具有盟約的名 

號 ，日後長大之時，便知道是一個豊富的屬 

靈產業。

巴 特 （Barth f 重新掀起洗禮問題的辯  

論 ，他反動嬰孩洗禮，堅持只有信的人才能 

受 洗 ，但要是接受過嬰孩洗禮的，他就不主 

張人重洗 *。他承認洗禮中最重要的施洗者是

基 督 ，但 「受洗的人是這儀式中第二個最重 

要的 」。在洗禮中，基督的道及行動具有認 

知的作用，叫受洗的人知道他是得救的，並 

且要順服地事奉、效忠主。正因為洗禮的性 

質 、能力及意義，全是建立在基督身上，人 

就不能因為自己的不逮，而使洗禮變得無  

效 。從新約釋經及聖禮的要求來看，受洗的 

人 必 須 充分 預備 ，並且有一顆願意回應的  

心 ，這樣才能接受思典的應許，和對要求於 

他的感恩事奉有所回應。

梵二會議〔參 會 議 （Councils )* ；羅馬天 

主 敎神學（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曾 

為洗禮的事情花了不少時間和心思，重建洗 

禮前的學道課程，並且以成人洗禮為入敎最 

重要的儀節，又把洗禮放在復活節期內。這 

些重建的措施，在新成立的宣敎士敎會是受 

歡 迎 的 ，但在較傳統的敎會，則仍未見普遍 

接 納 。

普 世 基 督 敎 會 協 進 會 （W o r l d  Council 

of C hu r c h e s ) 的 利 馬 文 件 （L i m a  

d o c u m e n t ) 《洗 禮 、聖餐及服事》（Baptism, 

Eucharist, a nd Ministry, Geneva, 1982 ) ， 

指出洗禮是表明「有分於基督的死與復活， 

罪得潔淨，新 生 ，為基督光照，披戴基督， 

為聖靈更新，是從洪水得救的經驗，是脫離 

掘 鎮 ，超 越 分 裂 ，得 釋 放 而 進 入 新 的 人  

性 」。它還指出洗禮是 r 共同作門徒的記號 

和印證」，因此是合一的基本聯繁。近代神 

學家多看洗禮為整個神的子民的羣體被按立 

的聖禮。旣然基督敎的事奉主要建立在基督 

復活之工，洗禮就表明我們要進入這樣的事 

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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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G.B.

B a p t is m  in  t h e  S p i r i t 聖 靈 的 洗 此問

題最好分開下面三部分來處理。

蜜經方旧

新約宣告具位格的塗靈（H o l y  Spirit ；T住在 

所 有 信 徒 的 心 中 （徒二  18 ；羅 八 9 ；加三

2 ) ，作他們的印記、保 證 、媒介及初熟之果 

( 羅 A 2 3  ：林後一 22 ；弗一 1 3 ~ 1 4  ) ，以致 

他們的生命能永遠與父及子有交通（約十七 

3 ；約査一 3 ) 。新約敢示的聖靈是一個有位 

格而又清楚明顧的個體，祂 說 話 、顯 示 、見 

證 、幫 助 、代 求 ，而且是可以被傷害，可以 

向之撒読的（約十六 1 3〜 15 羅八 1 6 、26 ； 

弗四30 ；徒五3 ) ；透過聖靈，基督與人同在 

( 約十四 1 6 ~ 1 8  ；弗三 1 6 ~ 1 7  ) ，使人與基 

督 聯 合 （弗四3 ~ 4  ) 、重 生 （約三 5 、8 ;林 

後三6 ; 多三 5 ) 、被 光 照 （林前二 1 3 ~ 1 6  ； 

弗一 17 ) 、被 改 變 （林 後 三 18 ; 加五 2 2 ~  

23 ) ，見證我們是被牧納為神的兒女，因而 

改變我們的自我認識（羅 A 1 6 ) ，幫助我們 

禱 告 （加四6 ; 弗六18 ；猶20 ) ，並且賜下事 

奉所需的一切恩賜（林前十二4 〜 11 ) 。這種 

新約下的事工，全是以耶穌董回榮耀為基礎 

( 約七3 9 ，另參十七5 ；約二十22是一種預言 

行 動 ），在五旬節開始（徒 二 ），也是應驗 

耶穌升天前說門徒要受聖靈的洗的預言（徒 

一5 ，十一 16 ) ；約翰也曾作這樣的預言：那 

以後要來的主，將用聖靈施'洗 ( 可一8 ；太三 

11 ；路三 16 ：約一 33 ) 。使徒行傳則指出， 

聖靈的洗與成人的水禮是並行的（徒二 38 

等 ），而靈洗似乎都是有些非常的事情發

生 ，如說方言等；若 沒 有 ，則看作是不正常 

或無效（徒八 1 4 ~ 1 7 ，十九 1 ~ 6  ) 。

上述種種與洗禮有關的聖靈恩賜，都有 

敢導作用 ，在整個過程中與其他因素配合， 

能令信徒意識到他在基督裡真是一個新造的 

人 ，是已被接納，又是活在基督身體內的一 

個 肢 體 （保羅就是用這樣的意象來描寫的， 

林前十二 13 ) 。五旬節發生的事告訴我們， 

璧靈的洗叫人活過來、被 改 變 ，又賜勇氣， 

使人有能力，且在事奉上是有用的。

歴史方面

按使徒行傳第二章的記載，有人認為使徒時 

代的經驗是一個模式，也是毎一個基督徒應 

該追求的經驗；這個看法在更正敎較傾向敬 

虔 的 羣 體 中 ，有 好 幾 種 說 法 ：1.傅勒徹爾  

( J o h n  Fletcher, 1 7 2 9 ~ 85 ) 是 約 翰 ’衛斯 

理 （J. W e s l e y  f指定的繼承人，他和其他改 

敎敎師均認為，聖靈的洗是可以重複的，目 

的是加強人過聖潔生活和事奉的能力。2 .芬 

尼 （Finney f 、慕 迪 （D. L. M o o d y ,  1837 — 

99 ) 、妥 鋭 ( R. A. Torrey, 1 856〜 1928 ) 、 

慕 安 得 烈 （M u r r a y  f 、宣 信 （A. B. S i m p 

son, 1 8 4 4 - 1 9 1 9  ) 以及其他人同意上述的意 

見 ，但把聖靈的洗合併入衛斯理「第二次蒙 

福 」的 概 念 ，指把生命提向一個恒久的新層 

次 。3.五 旬節 會 （Pentecostalists f 及靈恩運 

動的團體，大體上都是跟隨衛斯理對聖靈的 

洗 的 看 法 ，指個人生命完全接受聖靈的湧 

灌 ，並且藉著個人的生活和表現，讓舉靈彰 

顧 出 來 ，包括滿有確據，又熱情洋溢，說方 

言 ，為基督說話的內在自由，以及為事奉而 

有的種種恩賜，包 括 （按他們的自稱）先知 

和醫治的思賜。他們常認為說方言是靈洗的 

試 金 石 （參 聖 靈 的 恩 賜 ，Gifts of the Spi

rit* ) 。

神學方面

1.哥林多前書十二章說所有信徒均已受聖靈  

的 洗 ，明顯地不是指所有信徒都會說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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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節 ），因此很難說說方言是靈洗的試金 

石 。2.使徒的經驗是有兩個階段的，就是先 

悔改重 生 ，然後得著聖靈，兩個階段在時間 

上是有距離的，最自然的解釋，就是因為他 

們得救的時候，還未賜下聖靈（聖靈的降下 

開始了新約事奉的時代）；再 者 ，他們均希 

望 信 徒 自 得 救 後 ，就 開 始 投 入 事 奉 （徒二 

3 8 ，五 32 ) ，因此我們不能把使徒兩個階段 

的 經 驗 ，看作是普世的標準。3.旣然一切靈 

浸的經驗，基本上都是加強見證神的愛，以 

及幫助信徒在這愛中得以信心穩固，因此要 

解釋他們這種經驗，最妥當的方法，就是從 

神學的角度，按上述二點來解釋（羅五5 ，八 

1 5 - 1 7 、38 -  39 ；另比較約十四 1 6 ~ 2 3  ) 。 

4.使徙的經歷既是珍贵又可羡慕的，而今日 

敎會之軟弱，正因為我們缺乏這些經驗，故 

此最適當的態度，就是求神引導我們進入這 

種 經 驗 ，不管我們叫它作什麼名字，也不管 

我們用什麼神學來表達之。林前十 13 ；徒十

一 1 5〜 17 ；約一 3 3以及徒一 5 ，二 4 、3 3和 

3 8 ，就是我們的背景，告訴我們什麼叫做垂 

靈 的 洗 ，包括透過由信心生發的相交和委  

身 ，好實際地進入基督復活的生命；這種進 

入的行動，正是水禮所描述和肯定的（羅六2 

~ 1 1  ；西二 1 1〜 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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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p t is m  o f C h r i s t 基督的洗睡三本

對觀福音書均有記載耶穌在約但河接受施洗 

約翰的洗禮（太三1 3 ~ 1 7  ；可一9 ~ 1 1  ：路三 

2 1 - 2 2  ) ，約 翰 福 音 也 有 提 及 （約一 3 1 ~

33 ) ；三卷對觀福音書均記載聖靈像鎭子降 

在耶穌身上，及天上有父神的聲音說：「這 

是我的愛子。」換句話說，三位一體（父 、 

子 、壁 靈 ）在 洗 禮 中 的 顯 現 ，是非常清楚  

的 。

這個福音書事件的董要性，乃在彌賽亞 

的意義上，因為耶穌受洗，絕非只是個私下 

或 個 人 的 問 題 。約 翰 的 洗 禮 是 「悔改的洗  

禮 」 （可一 4 ; 路三 3 ) ，從耶穌個人的角度 

來 看 ，祂 不 需 要 這 個 洗 禮 ，因為祂是聖潔  

的 、無 罪 的 （如 ：路一 35 ) 。祂的洗禮是  

r 加基式」的 ，正式表明祂是彌賽亞，天上 

的聲音正表明祂是彌賽亞。耶鮮接受約翰的 

洗 禮 ，是公開表明祂彌賽亞的身分和呼召， 

同時亦表示祂與罪人完全的認同，祂要背負 

世人的 罪：「神的恙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 約一 29 ) 。同樣地，父神也證實祂彌賽亞 

的 身 分 ，並以聖靈膏祂，使祂有能力執行放 

在面前的工作（參徒十 38 ) ’三本對觀福音 

書都說，這個工作從喊野受試探開始（太四1 

〜 11 ；可一 1 2 ~ 1 3  ；路四 1 — 13 ) ；我們若從 

較大的角度來看，對觀福音書是以此來表明 

上帝的國（K i n g d o m  of G o d  f與撒但的國相 

爭的開始。

三卷對觀福音書都在耶穌受洗前，記載 

施洗約翰的事工的性質，施洗約翰預言要來 

的彌賽亞，要用聖靈與火來施洗；太三 12及 

路三 17說這種洗禮含有審判的意義在內，亦 

即是悔改的（麥 子 ）和不悔改的（稗 子 ）要 

分開 來 。這個預言與耶穌的洗禮，有內在的 

關 聯 ：彌賽亞以火和靈來施洗，不會立劾發 

生 ，祂要先受洗及接受聖靈。祂預言的靈與 

火的洗本是一種救恩，為了使彌賽亞羣體免 

受審判帶來的毁減；她自己必須先受聖靈， 

並且為世人除罪 (參約一33 ; 來九14 ) 。

祂在約但河受的洗，正顯明彌賽亞要走 

的 路 ：是一種受苦、被 定 罪 ，及以十字架為 

終的死亡之路，祂要承受神向罪惡所發的烈 

怒 ，這 才 是 耶 穌 至 終 要 「受 」的 「洗 禮 」

( 路 十 二 5 0 ; 參 可 十 38 ~  3 9 ; 路二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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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 。不 錯 ，耶麻整個地上的事奉—— 從約 

但河到十字架和復活—— 都是一個洗禮，一 

個為洗禮而受的苦難。

這樣說來，耶穌的洗禮就不僅是個孤立 

的事 件，它實在掀起了一個新時代，是教恩 

歷史的新時代，也是福音核心之所在。這倒 

不 是 說 ，耶穌受洗前就不是彌賽亞，或只在 

祂開始意識自己是彌賽亞時才是彌賽亞，聖 

經很清楚地說，從祂一出生就是彌賽亞，祂 

自 己 也 必 然 知 道 （如 ：太一 21 ；路一 3 1及 

下 ，二 2 1 、2 5 - 3 8 、49 ) 。同 時 ，從祂是人 

的角度來說，祂也需要聖靈的充滿，這是祂 

作兒子及彌賽亞的新階段。祂彌賽亞的順  

服 ，正始於祂的受洗，而在十字架上達到颠 

峯 。

參考書目

J. D. G. Dunn, 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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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G,

B a p t is t  T h e o l o g y 浸 信 會 神 學 傳 統 上

浸信會對信仰十分謹慎，恐怕誤解或誤用； 

但 透 過 不 同 的 信 條 （Confessions of 

Faith f ，他們在神學上仍有不同的表達形  

式 。1 6 7 7年 ( 加 爾 文 派 ）特別浸信會信條  

〔( Calvinistic ) Particular Baptist Con f e s 

sion ，此乃按 1647年著名的韋斯敏斯德信條 

( Westminster Confession )* ’ 及 1658 年薩  

伏 衣 信 仰 宣 言 （S a v o y  Declaration of 

Faith ) 修改而成〕，和 1678年的普通正統浸  

信 會 信 條 （General Baptist O r t h o d o x  

C r e e d，屬 亞 米 紐 派 ），就是最典型的例  

子 ，它們不單代表了十七世紀英國浸信會的 

信 仰 ，對日後各國浸信會也很有影響力【編 

按 ：今日特別浸信會信條對美南浸信會仍有 

很大影響力，但在美北浸信會的地位已不如

前】。

代表各宗派的名號不是他們自取的，就 

像 「貴 格 派 」 （Q u a k e r  f 、 「循 道 會 」

( Methodist )* 和 「重 洗 派 」

( Anabaptist T ，原都是十七世紀浸信會以  

外人士對他們的識諷，他們亦本於歷史及神 

學的理由而担絕接受。從歷史的角度而言， 

這 等 稱 號 很 容 易 把 他 們 與 K 斯 特  

( Miinster ) 的汚名相混【編 按 ：関斯特是德 

國 城 鎮 ，1533年起重洗派在該城用驻熱手法  

建 立 一 「基督王國」 ；1535年 城 陷 ，悲劇收 

場 ，稱 為 r 関斯特革命」】。從祥學的角度而 

言 ，他們否認自己是屬 r 重洗 」的 ，因為嬰 

孩洗禮是不合乎壁經的，根本無效，那次的 

r 洗 」是不算數的，特別是不能把嬰兒洗禮 

視為加入國家敎會的儀式。他們以聖經為信 

仰及生活的最高原則，浸信會的神學基本上 

偏向敎會論和聖禮。

惠 特 尼 （W .  T. Whitley, 1861 〜 1947 ) 

是浸信會董要的歷史學家，他 說 r 浸信會最 

重要的特色是敎會（C h u r c h  ),論 」，特別重 

視敎會與神全體子民的基本合一，且極為強 

調 地方 敎會 的 自 主 權 力 ，每 個 「召集的敎  

會 」 （gathered church ) 均是由承認效忠基 

督 的 信 徒 組 成 ，他們珍視自己的權利和自  

由 ，卻願意聯合起來，共同認識神的旨意， 

好在生活、工作中實踐信仰及見證神。浸信 

會 強 調 信 徒 皆 祭 司 （Priesthood of All B e 

lievers T ，在所有信徒中推動羣體事奉，由 

信 徒 選 舉 自 己 的 領 袖 （牧 師 、長 老 、執 

事 ） ，這些領袖則要向地方上的敎會年會負 

責 。傳 統 上 ，浸信會這種獨立的精神，是源 

自 英 國 公 理 宗 （Congregationalists f 之傳 

統 。

在浸禮上，他們強調只有信徒才能參與 

這個聖禮，就像聖餐一樣。凡悔改歸神，個 

人相信耶穌基督救賤的工作，就可以奉三一 

真神的名為他施浸。他們雖然堅持完全浸在 

水中的浸禮，才能表徵完全認同基督的死、 

埋葬和復活，卻堅持浸禮最主要的見證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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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浸 者 ，不是浸禮的形式。昔日浸信會的人 

不想別人誤會他們是聖禮主義者，因此強調 

浸禮只是一個代表個人見證的表徵；但近兩 

世紀就有點不同了，他們漸漸把浸禮看成是 

福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傳揚基督 

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悔改歸正—— 代表內在 

改變的外在記號，以及敎會會友的資格——  

洗禮就不單是個人「歸入基督」，也是歸入 

祂的身體、屬神羣體的程序。

【編 按 ：浸信會特別反對把敎會等同國家 

或家庭的信仰，因此一個人不會因為是生在 

基 督 敎 國 家 或 家 庭 ，就自動成為敎會的會  

友 ，故他們反對聖公會和長老會，把敎會成 

員 定 作 「和他們的子女」一 語 。從正面的意 

義 而 言 ，他們堅持只有個人經歷聖靈的重  

生 ，服從基督的敎訓，效忠於父神的召命的 

人 ，才能接受浸禮。所有受浸的人均是平等 

的 ，但他們領受的恩賜卻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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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r c la y ,  R o b e r t 羅 拔 - 巴 克 雷 參貴

格會神學（Q u a k e r  T h e o l o g y  ) 。

B a r c la y ,  W i l l ia m  威 廉 . 巴 克 菜  

( 1 9 0 7 - 7 8  ) 蘇格蘭聖經學者’出生於

維 克 （W i c k ) ，受 業 於 格 拉 斯 哥 和 馬 堡  

( M a r b u r g  ) ，先 在 工 業 城 克 來 德 塞 德  

( Clydeside ) 作 牧 師 ；1947年在格拉斯哥大 

學任新約請師（1964年升為敎授 ) 。他在古 

典學術的素養極深，又能把所學的與各階層 

的人溝通，無論是在船堤、課 室 ，藉著文字 

或 電 視 ，均能吸引受眾。他的《毎日研經叢 

書》（D a ily  S tu d y  B i b l e ，新 約 ）售出超過  

一百五十萬本，被譯成許多外國文字，包括 

麵甸文和愛沙尼亞文，使他的服事遍及世界 

毎一角落。從神學的角度來看，他稱自己為 

「自由福音派」（Liberal Evangelical )*，曾 

言他是格拉斯哥大學新約系惟一承認馬太、 

馬 可 、路加為前三卷福音書作者的人。但他 

也是普救主義者【編 按 ；指相信神的救恩，是 

為萬人預備，到 最 後 ，全人類都必得救，在 

神 的 愛 裡 聯 合 ； 參 普 救 主 義  

( Universalism )*]，對 聖 經 （Scripture )* 的 

黙 示 、替代救睛論（Substitotion f 、童女生 

子 （Virgin Birth f 及 神 廣 ( Miracle )•等看 

法 ，保守派未 必 盡 都 同 意。他形容布特曼  

( B u l t m a n n  f是所認識的人中最具福音派色 

彩的傳道人，因為他的作品全是要讀者親自 

面對神。面對蘇格蘭敎會人數急劇下降的現 

象 ， 他 歸 咎 於 敎 會 不 敢 執 行 紀 律  

( Discipline r 及懲治之法，因而提議敎會設 

立兩類的會友：一 種 是 「深為耶穌基督吸引 

的人 J ，另一是預備完全委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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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信念—— 巴克萊的信仰告白〉，程長泰譯 ’ 

缴棟 ’ 1988 (Testament of Faith, London, 1975)； 

另 出 版 為 /\ Spiritual Autobiography (Grand 

Rapids, MI, 1975).

R. D. Kernohan (ed.), William Barclay: the 

Plain Uncommon Man (London, 1980); J. Martin, 

William Barclay (Edinburgh, 1984); C. L. Rawlins, 

William Barclay (Grand Rapids, MI, and Exeter,

1984).

J.D.Do.



103 Barth, Karl

B a rm e n  D e c l a r a t i o n 巴 晃 宜 言 巴 基

宣言是 1934年德國更正敎代表為對抗納粹所 

支持之 r 德國基督徒」運動的宣言，裡面共 

有六個條款。當時屬於政府的敎會，愈來愈 

把 極 端 的 國 家 主 義 和 反 猶 太 主 義 （Anti- 

Semitism ),的精神加在信仰守則內，尼慕勒 

( Martin Niemoller, 1892— 1984 ) 及其他敎 

會的牧師〔包 括潘霍華 （Bonhoeffer f 在內〕 

便在路亞 ( R u h r  ) 的巴 累，召開第一届的認 

箱 敎 會 （Confessing C h u r c h ，德 文 為  Be- 

kennende Kirche ) 會 議 。「德國基督徒」 

在某些地區敎會中占了優勢，且威脅別的敎 

會 ，但支持巴累宣言的，卻包括信義宗、改 

革 宗 ，和聯合敎會的牧師。巴是宣言不是一 

個全備的信仰宣言，只是針對當時的問題， 

特別強調基督為元首的地位和終極性，以聖 

經為信仰及行為的最高原則，並且堅決反對 

德國基督徒把基督的敎會置於國家的控制之 

下 。此宣言主要是巴特（Barth f執筆的 ，純 

是為了當時政治的發展，而指出敎會屈服於 

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的讓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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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Do.

Barth, Karl 卡 爾 . 巴 特 （1886 ~ 
1968 ) 二 十 世 紀 最 重 要 的 神 學 家 。他 的  

巨 著 《敎 會 敎 義 學 》 （C h urch  D og m a tic s ,

C D  ) ，是 自 士 來 馬 赫 （Schleiermacher )*以  

來 ，更 正 敎 最 重 要 的 神 學 作 品 。

生平

巴 特 生 於 瑞 士 一 個 具 神 學 傳 統 的 家 庭 ， 曾 先

後 在 伯 恩 （Berne ) 、柏 林 、杜 平 根 及 馬 堡  

等 大 學 讀 書 ， 且 魔 遇 名 師 ， 包 括 哈 酌 克  

( H a r n a c k  f 和 赫 爾 曼 ( H e r r m a n n  f 。 以 後  

曾 任 《基 督 敎 世 界 》 （D ie  ch r is tiche  W e l t ) 
期 刊 的 編 輯 ，在 日 內 冗 一 鄉 村 任 副 牧 師 ，然  

後 在 亞 閣 （A a r g a u  ) 的 沙 芳 韋 （Safenwil ) 
任 鄉 村 牧 師 （1 9 1 1 ~ 2 1  ) 。在 這 期 間 ，他 愈  

來 愈 不 滿 意 老 師 傳 授 給 他 的 自 由 派 （參 神 學  

的 自 由 主 義 與 保 守 主 義 ， Liberalis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神 學 ’慢 慢 發  

現 聖 經 是 神 的 啟 示 ，終 於 引 致 他 寫 成 名 震 一  

時 的 《羅 馬 書 註 釋 》 （Commenfary on  

R o m a n s ) 。 從 1 9 2 1〜 3 0 年 ， 他 在 哥 丁 根  

( Gottingen ) 及 閱 斯 特 （Miinster ) 執 敎 ， 

成 為 當 時 辯 證 神 學 （Dialectical T h e o l o g y  )* 
運 動 的 主 要 領 袖 ；此 期 間 巴 特 的 著 作 甚 豊 ， 

包 括 未 能 完 成 的 《基 督 敎 敎 義 學 》 （C hris tian  

D o g m a t ic s ) 的 緒 論 （prolego mena  ) 。 巴  

特 後 來 移 居 波 昂 （B o n n  ) ，開 始 寫 他 的 《敎  

會 敎 義 學 》 ，也 愈 來 愈 公 開 反 對 希 特 勒 ，以 神  

學 思 想 來 支 持 「認 信 敎 會 」 ，特 別 是 在 1934 

年 的 巴 基 ( B a r m e n  )•會 議 上 。結 果 他 的 敎 席  

被 罷 免 ，他 便 轉 到 巴 塞 爾 大 學 任 敎 ，直 到 退  

休 之 年 。 《敎 會 敎 義 學 》都 是 在 那 裡 寫 成 的  

( 但 全 書 未 完 成 時 ，巴 特 就 去 世 了 ） 。

要 明 白 巴 特 早 期 的 神 學 思 想 ，就 得 知 道  

他 為 什 麼 要 離 棄 昔 日 自 由 神 學 的 陣 營 。巴 特  

和 他 的 同 工 勝 尼 邁 （E d u a r d  Thurneysen, 

1 8 8 8 - 1 9 7 4  ) 認 為 ，昔 日 人 用 歷 史 批 判 方 式  

來 研 究 聖 經 是 錯 誤 的 。 他 從 ® 克 果  

( Kierkegaard )*、 尼 采 ( Nietzsche ) *、 杜  

斯 妥 也 夫 斯 基 （D o s t oev sky f 及 奥 筆 壁  

( Franz Overbeck, 1 8 3 7 ~ 1 9 0 5 ，德 國 神 學  

家 ，懷 疑 當 代 基 督 敎 對 現 代 生 活 的 意 義 ）的  

作 品 吸 取 敎 訓 ，終 於 完 全 放 棄 了 自 由 神 學 對  

基 督 敎 的 解 釋 ，重 新 看 重 基 督 敎 的 末 世 及 超  

自 然 因 素 。此 外 ，他 柜 絕 把 信 仰 與 文 化 混 在  

一 起 ，再 加 上 受 到 像 激 進 的 基 督 徒 社 會 主 義  

者 布 倫 哈 德 （Christoph Blumhardt, 1 8 4 2~  

1919 ) 、 瑞 士 神 學 家 庫 特 （H e r m a n n  K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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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 1863 〜 1931 ) ，和 拉 逸 斯 （L e o n h a r d  

Ragaz, 1 8 6 8 ~ 1 9 4 5  ) 等人的社會主義思想的

影 響 ，巴特的神學世界給改造過來，反映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發表的作品上，但發 

展得最具體的，還是《羅馬書註釋》。

羅馬書註釋

此書出版於 1919年 ，但第二版就完全重新再 

寫 ，發表於 1922年 。此書厳格來說不算是釋 

經 書 ，而 是 本 於 日 後 他 稱 之 「神 的 神 性 」

( ‘the G o d n e s s  of G o d ' ) 來模密反省!神 、人 

的關係。他嚴厲抗議自由派的宗敎理念，把 

神和人混在一起；巴特把二者完全分開，神 

成了人的審訊者，由是引入人類歷史一個危 

機 時 代 。無論從內容或形式來說，該書都具 

有 啟 示 文 學 （Apocalyptic Literature j*的味 

道 ，引來當時德國學衛界強烈的批評。這時 

巴特已是神學敎授，他繼續攻擊自由主義的 

心喊地帶。寫完羅馬書註釋後，他跟著發表 

哥 林 多 前 書 十 五 章 （1924 ) 及 脾 立 比書  

( 1927 ) 的註釋。1923年 ，他以文字與哈納  

克公開辯論，抵評他的歷史批判法（對哈納 

克 而 言 ，歷史批判法是表達客觀真理必須有  

的 紀 律 ），認為這樣對待聖經，就是不當它 

為 敢 示 ，此時巴特聲名更噪。他早期的文集 

《神之道與人之道》（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Man ) 更 攻 擊 人 的 宗 敎  

( Religion )* ；同 樣 地 ，自1920年代出版的  

演 講 稿 ，包括 1 9 2 3 ~ 4 年在哥丁根論士來馬  

赫 ，及 稍 後 在 閱 斯 特 的 倫 理 講 座 （1 9 2 8 ~

9 ) ，都顯出他與傳統之主觀神學是完全不同 

的 。

敎會教義學

自1920年 代 末 ，巴特嚴肅地開始敎義學上的 

寫 作 ；而 《基督敎 敎義學綱要 》（Christian 

Dogmatics in Outline ) 則在 1927 年先出版

了 。後來巴特說，《基督敎敎義學綱要》是他 

2 0年代早期，及後來《敎會敎義學》之間的一 

個里程碑。開始的時候，他的工作雖然比先

前批判自由神學時更為積極和富建設性，但 

仍然保留著一點自由神學痕跡；後來他用心 

研習安瑟倫（A n s e l m  f的作品，另一方面又 

與 哲 學 家 施 茨 （Heinrich Scholz, 1884 ~  

1956 ) 辯 論 ，終於完全擺脫他早期的「辯證 

神 學 」，為日後的工作建立了堅固的基礎， 

使他既能獨立於昔日以宗敎意識為中心的神 

學 思 想 ，又不致受早期那種過濃的末世論色 

彩和反對精神的影響。

巴特研究安瑟倫的結果，就是他的名著 

《信 心 尋 找 理 解 》（Fides Quaerens Intef- 

lectum, 1931 ) ，使他清楚界定信心和理性  

的 關 係 ，其方法與內容，均比早期他與哈納 

克辯論時進步多了，這正是《敎會敎義學》的 

神 學 方 法 （M e thod, Theological f ° 巴特特 

別 指 出 ，神學研究是一種研究者被研究對象 

塑造的學問；他 說 ，神學家的首要任務，不 

是要建立研究的對象（像所謂神存在的「證 

明 」 ） ，乃是讓神自有的內在邏輯引導他的 

思 想 。神學必須預設本體的客觀秩序是存在 

的 ，敎會的信經就是這樣，人若要與神作任 

何理性的對話，這就是起步點。就是因著這 

個 緣 故 ，巴特完全拒絕了自然神學（Natural 

T h e o l o g y  f 的辯證 ，見於他與早期同伴卜仁 

納 ( B r u n n e r  f 的 辯 論 ，和一連串解釋信經  

與改革宗信條的作品中。

巴特的《敎會敎義學》是在波昂和巴塞爾 

寫 的 ，當時他捲入一連串政治與神學的辯  

論 。開 始 的 時 候 ，他只是為授課需要而預  

備 ，後來才修訂出版。整套《敎會敎義學》的 

辯思極為嚴密，記錄了他三十多年來神學思 

想的發展和改變的結果：巴特不僅畫出一個 

神學體系的疆界，最叫人驚說的，是他那種 

不斷地叫人喜出望外的能力，整部《敎會敎義 

學》都使人看出基督敎信仰的豊富內涵和美  

麗 。

無論從方法及內容來看，巴特神學的核 

心就是基督論 （Christology )* ° 對他來說 ’ 

基督論不只是眾多敎義的一種，更是整個基 

督敎信仰的心臓，其他敎義全是由基督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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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來。正因如此，巴特的神學方法是非常 

獨 特 的 ：耶穌基督是一切與神和人有關的真 

理 核 心 ，所有其他真理，均需由耶解基督演 

擇出來。這種基本假設，使巴特的神學有很 

強的實名論（realism ) 的味 道，可以解釋為 

什 麼 他 對 抽 象 的 形 上 學 ，及 以 人 類 學  

( A n t hro pology  f為基礎的神學’是那樣深 

惡 痛 絕 ，也使他在類比法 （A n a l o g y  ).的應 

用上與眾不同。大體地說，巴特把一般人用 

類比法的方向倒轉過來：不是從已知的、受 

造的歸網出神，乃 是 從 r 神在基督裡」一切 

的行事和說話作基礎，然後演縛出有關受造 

界和人的知識。《敎會敎義學》為基督敎神學 

最i 要的著作，正是因為它奠基於巴特這種 

以神為中心的神學基礎。

《敎會敎義學》共分四部十三冊，四部分 

別 為 ：神道的敎義、神 論 、創 造 論 ，及未完 

成的復和論。第五部分原為救讀論，可惜還 

未動筆巴特就辭世了。在毎部之下，巴特按 

著不同題目來分冊，裡面包含極其仔細的歷 

史和釋經閨釋，在重要的條目下，更詳細討 

論其倫理的引伸和含義。第一部分別討論敢 

示 （Revelation )"和三位一體的敎義，指出 

神學思想的起源，全在乎神在基督耶穌裡面 

的自顯；啟示是神的思典，是敎會能經歷信 

仰的源頭，也容讓人能接納神之道（就是神 

的自顯） 。神學的任務，乃是敎會本於客觀 

的敢示作自我檢討和修定，就是這樣，神學 

才具有科學的地位。

從一開始，巴特神學的實名論就十分明 

顯 ：他的起點，與師承的自由神學和當代的 

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f都不一樣，乃是 

建立在神的自我敢示上；這在第二部論神的 

知識（K n o w l e d g e  of G o d  f便顯明出來。他 

說，人能認識神，不是因為人預備好要接受 

神，而是神預備好要與人分享祂自己的知  

識。神的自我知識，只有透過神不斷在人心 

作開導照明的工夫，人才能認識神，因此巴 

特完全反對自然神學，，和傳統對類比法的應 

用。第 二 部 論 神 之 本 體 ，是 自 加 爾 文

( Calvin f 以 來 ，對該主題著墨最多的神學  

作 品 。神 的本體，就是神在行動中顯出的本 

體 （being-in-act ) ，亦即是神在耶解基督  

內 ，創造出與人相交之愛的行動，人必須透 

過這樣的行動才能認識神；這樣一來，巴特 

把基督看作整個神學的中植，因此神的絕對 

性 ，就透過這樣自由的愛的行動，而顧明出 

來 。同樣地，棟選的敎義亦表明，神願意在 

耶穌基督裡成為自己，進而棟選人成為立約 

的另一方，使人順服神的命令。

人怎能成為神的伙伴呢？第三部詳細閨 

釋這個問題。巴特認為創造論（Creation )* 

的 真 理 ，不是人憑自然就能得知，他把創造 

論 和 立 約 （參 盟 約 ，C o v e n a n t * )相連起  

來 ：人的受造性，從他被棟選與神立約而顯 

出 來 ，整個行動皆因耶穌基督而成就，祂同 

時是棟選的神，也是蒙棟選的人；因此歷史 

和 人 有 今 日 的 地 位 ，全因為神在道成肉身  

上 ，選擇了歷史的及人的存在形式。巴特解 

釋這敎義的時候，特別仔細處理人的短暫性 

和罪性的問題，不用傳統類比法以人的現象 

來 入 手 ，而全由基督論出發。這種方法，在 

他的《敎義學》中愈來愈重要。

到了第四部，巴特則討論基督論本身【編 

按 ：共五大冊，其撮要可參楊牧谷著，《復和 

神學與敎會更新》，種 好 ，1 9 8 7 ，319 — 39 

頁】，他的思想和風格也愈來愈具體。在寫第 

四部的時候，巴特出版了一篇很重要的論文 

r 神的人性」（‘T h e  H u m a n i t y  of G o d ’ ) ,  

其中他糾正自己早期「辯證法」的 思 想 ，更 

集中討論耶穌怎樣貫徹始終地顯出神和人共 

通之處 。在《敎會敎義學》的寫作末期，巴特 

愈來愈看重基督的降卑和得榮。此部有關倫 

理的討論〔未完成的部分稿子，是以第四部第 

四冊殘篇刊出，另一部分則是他過世後，經 

由 別 人 整 理 ，以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T/je 

Christian Life ) 為題刊出〕，很能代表巴特  

對人倫理 問題的實名論手法 ；他由洗禮入  

手 ，否認它的果效在乎人順服的回應，其聖 

禮的地位全以耶穌為基礎。第四部最能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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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巴 特 神學思想的 成熟：耶穌基督是神一  

人 ，一方面把神向人敢示，另一方面使人能 

有分於神的約和創造。這幾本作品包含不少 

更正早期思想的材料，特別是有關神參與自 

然界方面的思想。

巴特退体後仍從事《敎會敎義學》的寫 

作 ，但此時他對梵二會議（參梵講岡會議， 

Vatican Councils* ) 的與趣轉濃，亦出版一 

些 較短 小的 書 籍 和 文 章 ，包括巴塞爾的演  

講 ， 如 《福 音 的 神 學 》 （Evangelical 

Theology) 。要全盤檢討巴特的神學，我們 

不能忽略他在巴塞爾監獄的講章：《被囚的得 

釋放》（Deliverance to the C ap tives) '  

和《為神被召》（Call for G o d ) ；還有他的  

文 集 ：《逆流》（Against the Stream ) ，和 

《神學與敎會》（Theology and Church ) ， 

以及他評估昔日神學家和哲學家的《十九世紀 

基督敎神學》（Protestant The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評估

巴特的作品影響歐美神學界相當深遠，他自 

己一直拒絕成為一個學派，但透過德國的高 

偉 沙 （H. Gollwitzer，1 9 0 8年 生 ）、韋伯 

( 0. W e b e r ,  1902 ~  66 ) 、 翁 高 （E. 

Jiingel )♦和英國的多倫斯（T. F. Torrance )* 

等人的推介，他的神學成了二十世紀一股 *  

要的力量。批評巴特的人，主要是針對他論 

神 與 自 然 界 的 關 係 ：若按他對自然界的看  

法 ，受造界的價值與真實性，豈不是有點模 

糊 不 清 ？至於 他對 神 知 識 的 評 估 ，潘寧博  

( P a n n e n b e r g  f 認為巴特對神學對象看作是 

不 證 自 明 ，很 容 易 就 會 陷 入 信 心 主 義  

( Fideism )•，完全不肯提供敢示知識與人理 

性知識之間的橋棵；類似的評語亦見於討論 

巴特的人觀。有些批評家認為，巴特完全把 

人的真實性建立於神在基督裡的人性，如此 

一 來 ，他對自然界的秩序就不夠看重，這也 

是為什麼在他討論人的自由、罪 性 ，及柜絕 

神等問題時，仍欠缺人背叛神的真實感。在

《敎會敎義學》探討倫理那部分，特別在第四 

部 之 前 ，有人評論巴特的思想說，人旣完全 

本 於 基 督 ，需要順服基督的動機也因而減  

弱 ，連帶成聖也不再是人努力的進程。

天主敎神學家對巴特人類學*的 「偶然主 

義 」尤為敏感，他們覺得巴特不夠董視承受 

神恩之人的連續性。巴特過度倚重基督論來 

解釋三位一體的敎義，也有些人覺得欠缺週 

全 ；他把聖靈看作完全是在基督之下來工  

作 ，是基督的施行者，似乎未能正視聖靈的 

個體及獨特性；與此有關的批評，是他的有 

形 態 論 〔m o d a l i s m， 參 神 格 惟 一 論  

(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 * ] '巴 特 捨 傳 統 的 「位 

格 」一詞不用，喜歡說到神三種不同的 r 存 

在形態」，表示他極度 * 視神聖的聯合，多 

於其分別【編 按 ：後二個批評較牽強，巴特的 

神學被稱為「聖靈的神學」，他是不可能漠 

視聖靈獨特之位格的；再 者 ，巴特的三位一 

體論亦被譽為自敎父時期以降，最重要的發 

展 ，他更不可能忽視三位的個別位格】。

許 多 批 評 巴 特 神 學 的 人 ，若非失諸偏  

頗 ，就是過於以傳統系統神學的架構來看他 

的 作 品 ，因而未能發現他整體敎義的閨釋之 

間 ，實有彼此平衡的作用。巴特一個過人之 

處 ，就是他能不斷地重新開始。很多時候他 

思路的改變絕不是輕忽的，而是幾十年來不 

斷檢討自己思想的結果，它們均能證明巴特 

徹底反省的能力，和不斷與神學問題搏鬥的 

結 果 。巴特是永不言倦的，透過讀聖經和古 

典神學家—— 尤其是加爾文和士來馬赫——  

的 作 品 ，他的神學不斷地接受批判和重組。 

巴特的作品不僅重述基督敎主要信仰的要  

素 ，更是近代一個深劾反省的結果，特別是 

對敛蒙運動（Enlightenment ),;它在近代歐 

洲思想史上，實在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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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We.

B a s i l  o f C a e s a r e a 該撒利亞的巴西流  

( 約主後 3 2 9 ~ 7 9 )  亦稱作大巴西流’

是第四世紀三位支持尼西亞信經（Nicene 

C r e e d )*，反對亞流派（Arians f 的加帕多家 

敎 父 （Ca p p a d o c i a n  Fathers f之首。加帕多 

家 的 第 二 號 人 物 ，是 拿 先 斯 的 貴 格 利  

( G r e g o r y  of Nazianzus )*，他與巴西流在 

雅典同窗時，就已是莫逆之交，巴西流之胞 

弟女撒的貴格利（G r e g o r y  of N y s s a  f是加 

帕多家的第三人，他是在家鄉受敎育的。巴 

西 流 返 回 加 帕 多 家 後 ，便 投 入 苦 修  

( Ascetic f 的敬虔生活，成為修道院式之修 

道主義的先鋒。他與拿先斯的貴格利合作， 

共同編輯了俄利根（Origen f—本集子，稱 

作Pfii'foca'ia。巴西流甚具學養和行政才能， 

使他在372年被選為加帕多家首府該撒利亞的 

省主敎。亞他那修（Athanasius )>離世後翌 

年 ，他成了東方正統敎義的支柱，針對亞流 

主義和敵聖靈派（P n e u m a t o m a c h i，反對塵 

靈是神之說），而維護聖子和聖靈的神聖地 

位 ；他是加帕多家三位一體（Trinity f敎義 

的主要撰寫人，這個三一論成了東西方敎會 

的經典。他也是個出色的禮儀學家。

巴西流最董要的兩本著作，一是《反歐諾 

米》 （Against Eunomlus ) ，另一是《論聖 

靈》（O n  the Holy Sp ir it) 。歐諾米說，只 

有受造的才會是被生的，子旣是被生，就不 

可 能 是 神 了 。巴 西 流 認 為 「非 被 生 」

(‘unbegottenness’ )不足以界定神的本質； 

他從俄利根和亞他那修取材，為聖子定義作 

「永極被生者」。他 說 ，受造物的被生是屬 

物及有時間性的，子的生卻是永S 又莫之能 

言的。

巴西流第二本名著《論聖靈》，原是為他 

的三一頌而寫，目的一方面是護衛聖靈的榮 

耀 ，另一方面也是針對當時所謂之馬其頓紐 

派 ( M a c e d o n i a n s  ) 和敵聖靈派的錯讓，而 

提出辯證。巴西流在他的作品中，清楚地申 

明聖靈的神聖地位，卻為某些緣故而沒有明 

言 聖 靈 就 是 神 ， 與 父 神 同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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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oousion ) ；這種做法既是一種外交手 

腕 ，也 是 高 明 的 做 法 ，使他的仇敵無機可  

乘 。他不想冒犯那些未能宣認聖靈為神的  

人 ，便說聖靈不可能是受造物（因此就是造 

物 主 了 ），也應受敬拜。

巴西流在三位一體敎義的貢獻正是在  

此 。首 先 ，亞他那修和其他尼西亞神學家已 

申 明 子 的 神 聖 地 位 ，祂 是 與 父 同 質 的  

( homoousios ) ，意思是祂與父同享一本質 

( Ousia f , 巴 西 流 則 把 本 質 與 位 格  

( Hyposfas/'sf分 開 （這種精微的贷別，不 

容易在中文或英文表達出來，因為此二詞皆 

可譯作英文的 substance ；中文把 OWS/'a譯作 

本 質 ，/7yposfas/'s譯 作 位 格 ，是為巴西流之  

贷 別 而 譯 ，卻 有 點勉 強，因 /)ypostas,'s也是 

本 質 之 一 ）。他 說 ，神 只 有 一 本 質  

( ousia) ， 卻 有 三 個 位 格  

( hypostaseis ) ，即父的位格、子的位格， 

及靈的位格；這種定義成了東方敎會對三位 

一體的標準解釋。加帕多家的敎義，透過安 

波 羅 修 （A m b r o s e  f 而大大影響西方敎會， 

但西方敎會卻不用他們對本質與位格的界  

定 ，只說神是有三個位格（persons ) ，而共 

有一體 ( oneness ) °

參考書目

著作英文選譯，載於 W P W f ，2nd series, vol. 

8 ’ 及 FC series.

H. von Campenhausen, The Fathers of the 

Greek Church (London, 1963); W. K. L. Clarke, 

Basil the Great: A Study in Monasticism (London, 

1913)； P. J. Fed wick, The Church and the Charis

ma of Leadership in Basil of Caesarea (Toronto, 

1979)； idem (ed.), Basil of Caesarea: Christian, 

Humanist, Ascetic, 2 vols. (Toronto, 1981) ; fl 利 

著 ，《早期基督敎敎義》，康來昌譯，華神’ 1984 ( J. 

N. D. Kelly,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London, 

1̂977); G. L. Prestige, God in Patristic Thought 

(London, 1952)； idem, St Basil the Great and 

Apollinaris of Laodicea (London, 1956); I. P. Shel

don-Williams in CHLGEMP, pp. 432 ~  8; E. V e 

nables in DCB 1’ pp. 282 〜97; J. W. C. Wand, Doc

tors and Councils (London, 1962).

T.A.N.

B a u r , F .  C . 包 巧 參 社 平 根 學 派

( Tiibingen School ) °

B a v in c k ,  H e r m a n 赫 曼 . 巴 文 克

( 1 8 5 4  ~  1921  ) 改 革 宗 （R e f o r m e d  )* 

神 學 家 ， 1 8 8 2年 被 委 任 為 荷 蘭 肯 本

( K a m p e n  ) 改 , 宗神學院的敎義學敎授， 

1902年任阿婚斯特丹自由大學的神學敎授， 

接替該柏爾（K u y p e r  ),之 位 。巴文克是個出 

色的神學家，一生堅守改革宗的信仰。他對 

後加爾文神學的認識非常深剣，也很欣賞， 

但他自己愛加爾文的神學過於一切。同 時 ， 

巴文克亦希望透過與當代神學和哲學對話， 

從而把改革宗神學向前更推進一步。他一生 

最重要的作品，是一套四冊的《改革宗敎義 

學》（Gerefoiweerde Dogmatiek, ^1928 — 

3 0 ) 。他做神學的典型方法，是以堅固的聖 

經 神 學 做 基 礎 ，加上對歷史神學的透徹把  

握 ，和傑出組合的能力；當他在別的神學體 

系找到一些真理的因素，就會想盡辦法在自 

己的神學思想內採用。在改革宗神學之內， 

他努力把各種不同的思想調和起來〔如墮落後 

說 及 墮 落 前 說 （infra— an d  supralapsa- 

rianism ) ，前者乃加爾文一派的思想，謂人 

之 墮 落 發 生 於 前 ，然後神預定棟選或判永  

刑 ；後者則指先定人之永生或永死，後定其 

墮 落 說 ，為極端加爾文派所倡之敎義，參預 

定 論 （Predestination )* ；又 如 ：創造主義及

靈魂遺傳論-----參靈魂的起源（Soul, Origin

of r〕。在 荷 蘭 ，他的《改革宗敎義學》至今仍 

被看為經典之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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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英譯著作 ： The Doctrine of God, vol. 2 of 

Gereformeerde Dogmatiek (Grand Rapids, MI, 

1955)；《基督敎神學》’趙中輝譯，改革宗，1989 

{Our Reasonable Faith ’ 為 Gereformeerde Dog

matiek 之普及本，Grand Rapids, MI, 1956); The 

Philosophy of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MI, 

1953).

E. P. Heideman, The Relation of Revelation 

and Reason in E. Brunner and H. Bavinck (Assen, 

1959)； C. Jaarsma’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H. Bavinck (Grand Rapids, MI, 1935); B. Kruithof, 

The Rel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in the 

Teaching of Herman Bavinck (Edinburgh, 1955).

K.R.

敏 感 ， 但 他 一 生 反 對 混 合 主 義  

( Syncretism f 或 把 福 音 稀 釋 、妥 協 。在 

1949年所出版的一本論宗敎意識與基督敎信 

仰 的 書 中 ，他 說 在 耶 穌 基 督 裡 的 救 恩 ，與 

( 神 秘 ）宗 敎 所 提 供 的 救 恩 ，是截然不同  

的 。他最重要之英譯本著作叫《宣敎科學導  

論》 （>4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issions, Philadelphia, 1960 ) ，內中指出  

宣敎士蒙召，是要與人分享生命和他週遭的 

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則強調基督敎信仰和非 

基督敎宗敎之間，存著極大的差異，一些表 

面看來相同的東西，若肯深入研究，就會發 

現實存著極大的不同。他其中一本最後的著 

作 ，是 討 論 各 宗 敎 及 它 們 的 世 界 觀  

( 1961 ) ，並指出福音的獨特性，任何人企 

圖調和世界宗敎，都會碰上很大的困難。

B a v in c k ,  J o h a n  H e rm a n  約 翰 . 巴 文  

克 （1 8 5 9  ~  1 9 6 4  ) 荷 蘭 宣 敎 學 者

( Missiologist )* > 為 赫 曼 . 巴 文 克 （H. 

Bavinck f 的 涯 兒 ’在阿姆斯特丹及爾朗根  

( Erlangen ) 受 業 ，他的博士論文 （1919 ) 

是研究中世紀神秘主義者蘇所（Suso  )*。他 

曾先後在荷屬東印度羣島及荷蘭的咸斯特  

( H e e m s t e d e  ) 任 牧 職 ，在咸斯特作 牧師  

時 ，曾攻讀心理學並有著述；後返回東印度 

羣島的爪挂工作，他在宗敎心理學及神秘主 

義 ( Mysticism f的學養，使他能有效地向爪 

挂神秘主義者傳福音。1934年他出版一部  

書 ，專門討論福昔面對東方神秘主義的問  

題 。

他作宣敎士超過十五年之久，其中有幾 

年時間是在約乍（Jokja ) 敎神學。1939年 ， 

成為荷蘭肯本改革宗神學院第一位宣敎學敎 

授 ，並成為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之宣敎學傑 

出敎授。從 1955年 起 ，他在自由大學身兼宣 

敎學、請道學、禮儀學和敎牧學的敎授。

儘管約驗對神秘主義、心理學及非基督 

敎宗敎均有深刻的認識，對宣敎方法也非常

另 參 ：基督敎與其他宗敎（Christianity an d 

Other Religions ) °

參考書目

英譯著作：The Church between Temple and 

Mosque (Grand Rapids, MI, 1966); Faith and its 

Difficulties (Grand Rapids, MI, 1959)； The Impact 

of Christianity on the Non-Christian World (Grand 

Rapids, MI, 1948); The Riddle of Life (Grand 

Rapids, MI, 1958).

J. du Preez, ‘Johan Herman Bavinck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Divine Revelation and the Reli- 

gions', Missionalia 13 (1985), pp. Ill 〜20; J. Ver

kuyl, Contemporary Missiology (Grand Rapids, 

Ml, 1978).

J.A.E.V.

B a x t e r ,  R ic h a r d  巴 克 斯 转 （1 6 1 5 ~

91 ) 是 清 敎 ( Puritan f 最董要的牧師之  

— , 曾任國會隨軍牧師。在 1 6 4 1 ~ 2年 ，和 

1647 ~  6 1 年 期 間 ， 他 在 烏 司 特 郡  

( Worcestershire ) 的 基 德 敏 斯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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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derminster ) 擔任牧載，成為清敎徒有 

史以來最傑出的牧師，差不多把整個城市轉 

信 基 督 敎 。 巴 克 斯 特 在 克 倫 威 爾  

( C r o m w e l l  ) 為敎會建立獨立地位的時候， 

建 立 了 超 宗 派 的 烏 司 特 郡 牧 師 協 會  

( Worcestershire Association of P a s 

tors ) ，立約推行公理宗的福音工作，並以 

家庭為單位，敎導敎義問答，實行地方敎會 

的懲治之責，由會中的牧師組成宗敎議會執 

行 。在 復 辟 時 期 （the Restoration, 1660 ~  

88 ) ，他曾被委任為海福爾（Hereford ) 的 

主 敎 ，但他拒絕了。在 1661年的薩伏衣會議 

( S a v o y  Conference ) ，他極力主張推行烏 

社 爾 大 主 敎 （A r c hb ishop Ussher, 1581 ~  

1656 ) 所倡議的非敎長主政，即由議會主政 

的主敎制，可惜無功而返；他亦參與清敎徒 

修訂公禱書的工作。1662年被遂之後，居於 

倫 敦 ，成 為 被 逐 者 之 領 袖 ，此時他潛心寫  

作 ，是英國著作最豊的神學家（後人為他編 

輯的集子，共有二十三冊）。

他 的 作 品 包 括 三 巨 冊 ：《基督徒守則》 

( A  Christian Directory, 1673 ) ，以百萬之 

言詳述清敎徒「實際的」、「實驗的」，及 

「決 疑 法 （Qisuistry f 的 」敎 導 （指倫理和 

靈 修 指 引 ）；《大 公 神 學 》 （Catliolick 

Theology, 1675 ) ，其 子 題 是 「簡 單 、純 

淨 、和 平 ：為安撫敎義上的聖道戰士  J ，裡 

面包括加爾文派、亞米紐派、路德派及羅馬 

天 主 敎 （即 道 明 會 和 耶 穌 會 ） 對 恩 典  

( G r a c e  f 的 敎 訓 ，是 大 公 敎 義 的 嚷 世 佳  

作 ；《基 督 敎 的 神 學 方 法 》 （Methodus 

Theologiae Chrlstianae, 1681 ) ，是以拉米 

斯 （R a m u s  f 的 方 式 ，用拉丁文寫的神學作  

品 ， 分 析 基 督 敎 真 理 ， 以 三 分 論  

( trichotomy ) 代替蘭墨斯和其他清敎徒的  

二 分 論 （dicho t o m y  ) 。除 此 之 外 ，巴克斯 

特還有三本重要的作品：《聖徒永遠的安息》 

( 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1650 ) '  

是一本 A 百頁的經典之作，使他成為清敎徒 

中最重要的靈修文學作家；《論革新的牧師》

( Reformed Pastor, 1656 ; 英 文 的  Re- 

f o r m e d— 詞 ，不 單 指 「加 爾 文 派 」 > 也有 

「復 興 」之 義 ），敎 會 議 會 之 韓 森 主 敎  

( Bishop Hensley H e n s o n  ) ，於 1925 年稱 

此 書 為 「英語敎牧手冊中最重要的一部」； 

以及 if為風潮的《對未悔改者的呼召》（Cal, 

to the Unconverted, 1658 ) ，是最早期的福 

音小冊子，售出千萬餘冊。此 外 ，他亦寫了 

一 本 詳 細 的 《巴 克 斯 特 自 傳 》（Reliquiae 

Baxterianae, 1696 ) ，是研究十七世紀英國 

敎會歷史不可或缺的可靠參考材料。

人誤稱巴克斯特屬長老宗，其實他是個 

不 大 甘 願 的 「不 從 國 敎 者 」

( n o n—conformist ) > 主 張 帝 制 、國家敎  

會 、禮 儀 ，及主敎制，且能接納 1662年修訂 

的公禱書。1662年之同等法（A c t  of Unifor

mity ) 要求想重歸英國國敎的清敎徒，要起 

誓放棄清敎徒的理想，巴克斯特拒絕了，因 

而被逐。

巴克斯特傳講的福音，指出基督的死為 

普世人的救恩，因此具有替受刑責之意，卻 

不 完 全 是 替 代 救 讀 論 （substitutionary re

d em pt ion ) ，因為神為一切誠心悔罪的人預 

備 了 新 的 律 ，好 代 替 舊 的 律 ，並且對人特  

赦 。人順服新的律，就要悔改相信，這是他 

個人得救的義，使他的蒙召生效，及得到神 

保 守 的 恩 典 。有 時 人 稱 此 為 「新 惟 名 論 」

( N e o n o m i a n i s m  ) ，實際上卻是屬於亞目  

拉 都 （A m y r a l d i s m  f的思想，再加上亞米紐 

( A rm i n i a n i s m  j*的 「新 律 法 」而 成 。巴克 

斯特似乎沒有發覺，這種思想具有頗強的律 

法主義傾向，在他的時代已有人對此提出批 

評 。巴克斯特以基督敎和自然神學（Natural 

T h e o l o g y  f本是相合為理由，指出基督敎是 

可 信 的 ；這種方法在他死後產生了一些副作 

用 ，如 引 發 出 神 體一 位論 （Unitarianism )* 

的思想。

參考書目

Practical Works, ed. W. Orme, 23 vols. (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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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Baxter (London, 1965); F. J. Powick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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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idem. The Reverend Richard Baxter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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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P.

B e c k ,  J o h a n n  T o b ia s  貝 克 （1 8 0 4 ~

7 8 )  德 國 聖 經 神 學 家 ，先後任巴塞爾  

( 1 8 3 6 - 4 3  ) 和 社 平 根 （1 8 4 3 ~ 7 8  ) 大學的 

敎 授 ；一生孤軍作戰，反對當時惟理主義和 

歷 史 批 判 的 研 經 法 ， 受 符 騰 堡  

( Wiirttemberg ) 的 敬虔 運動 （Pietism j*影 

響 頗 深 ，卻不盡同意他們的方法。有人稱貝 

克 為 「聖經主義者」，卻不大適合，他實在 

不能完全歸入任何一類。在他的學生中，著 

名的有奥伯倫（C. A. Auberlen, 1824 ~ 6 4 ， 

瑞士神學家），和 客 勒 爾 （KShler f 。當巴 

塞爾成立「推動基督敎神學知識及基督徒生 

活 會 社 」 （‘Society for the Prom otion of 

Christian-theological K n o w l e d g e  an d  

Christian Life’ ) 之 際 ，貝克便返回巴塞爾， 

以平衡戴偉特（Wil h e l m  D e  Wette, 1 7 8 0 ~  

1849 ) 的批評。

貝克主張「從聖靈來解釋聖經」，他認 

為若沒有信心，人 就 「不可能認識基督敎的 

精意」。他說聖經是一套統一的敎義，r 是 

啟示的忠實形像（A b b " d ) ，是傳遞下來的 

禮物 J 。信徒不應死守敎會的信條，或敎義 

的前設定规，而只應單單聽從聖經的敎導。

「神為世界定下的計畫」，全藉著神的 

國度表達出來。神的國已經開始，卻是看不 

見 的 ，只有神能使祂的國實現。貝克相信基 

督要在千禱年 （Millennium f 統 治 全 地 ；而 

預 言 ( P r o p he c y  J*更是聖經最董要的柱石。

貝克要求人必須在道德上與世界分別出 

來 ，個人要服磨真理，道德上要清潔；我們 

可 以 看 出 貝 克 的 敬 虔 ，仍 是 以 成 聖  

( Sanctification f的生活為主 °

參考書目

主要著作：Die Christliche Lehr-Wissens- 

chaft nach den Biblischen Urkunden (‘Christian 

Science of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Biblical 

Sources’，Stuttgart, 1841); in E T  only 二 Outlines of 

Biblical Psychology (Edinburgh, 1877); Outlines of 

Christian Doctrine (Madras, 1879); Pastoral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Edinburgh, 

1885).

K. Barth, Protestant The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72), ch. 25 ；其生 

平 可 參  B. Riggenbach, Johann Tobias Beck 

(Basel, 1888); H. M. Wolf in TRE 5’ pp. 393 ~  4.

G . M .

B e i n g 存 有 存 有 或 實 存 （existence )是 

一切實體最基本的特性。研究存有的學問叫 

做 存 有 論 （ontology ) ，是希騰哲學最董要  

的問題。在討論存有及非存有、存有與改變 

( b e c o m i n g  ) 的 分 別 時 ， 巴 門 尼 德  

( P a r m e n i d e s，主前 5 1 5 ~ 主前4 5 0 ，希騰哲 

學 家 ）與柏拉圖（Plato f均認為 ，純淨的存 

有界是不變的、永S 的 、不改動的、理性的 

及獨一的。亞 里 斯 多 德 （Aristotle f 則對各 

種 存 有 及 不 同 用 法 的 「是 」 （i s ) 較感興  

趣 。近代哲學家的趨向，是從柏拉圖的惟心 

論 （Idealism )*，轉向亞里斯多德對各種不  

同存有的分析。昔日哲學家關心的問題，如 

騰想的實體、抽象觀 念，以至無時間性的對 

象 ，今日已不受重視；今日人關心的，是述 

語 、存 在 、分類及身分到底「是 」什麼的問 

題 。在 批 評 安 瑟 倫 （A n s e l m  f 和 笛卡 兒  

( Descartes f 以存有論證來論證神的存在  

時 ，休 護 （H u m e  f 、康 德 （K a n t  )'和羅素



Being and Time 112

( Bertrand Russell, 1 8 7 2 ~  1970 ) 均否認存  

在 是 述語，因為它不能與事物的描述増加任 

何 認 識 。查 思 （W .  0. V. Q u i n e，1 9 0 8年 

生 ) 提 出 存 有 學 的 相 對 性 （ontological re

lativity ) 的 問 題 ：「我們相信某套理論，是 

表示接受什麼事物的存在呢？」這問題的答 

案正是，存有就是一個變異的價值。

近代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f 較多注 

意存有的特性。沙 特 （Sartre ) 把非生物的  

( en soi) 存 有 和 人 的 （pour sol) 存有分  

開 ；雅 斯 培 （K. Jaspers ) 則分辨普通存有  

( Dasein ) 、真 實 存 有 （Existenz ) ，和超 

越 存 有 （Being ) ° 海 德 格 （Heidegger ) 接 

受這種分辨。存在主義者關心的，是要把物 

的 存 有 （不能自選的 ） ，和人可以選擇的存 

有 ，以及超越存有分別開來。這些思想對神 

學發生深遠的影響，田 立 克 （Tillich ),就是 

本 於 此 而 稱 神 為 「存 有 者 本 身 」 （being 

itself ) ，或 r 存有的基礎」 （the grou n d  of 

being ) 。這樣界定神，好像又回到古代希騰 

哲 學那樣，把神定為不變的、不受感的及永 

g 的 。進 程 （Process )•哲學及神學就此提出 

批 評 ，進程思想家認為改變比存有更董要， 

神與歷史的進程或世界的性質，是分不開來 

的 ，這樣的肿才會受世界感動，參與世界的 

苦 難 。

聖經從來不嘗試證明神的存在，祂的存 

有是肯定的，祂是那位自顯自證的神：「我 

是自有永有的」 （出三14 ) 。但世界及人的 

存 有 ，卻不能離開神來理解；神是世界及人 

的創造者，所以世界及人類都帶有創造之神 

的記 號 。同 樣 地 ，歷史事件也必須從神和馳 

動世界及人類的旨意來解釋；耶穌啟示神的 

性情就是愛，並 且 說 ：「人看見了我，就是 

看見了父。」（約十四9 ) 田立克指出，這樣 

描述神絕不僅是一個概念而已，也不能把祂 

與 世 界 及 歷 史 等 同 （如 進 程 思 想 家 所 說  

的 ），乃是指出神正是亞伯拉罕、以 撒 、雅 

各 的 神 ，是主動的、大 能 的 ，也是創造天地 

萬物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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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in g  a n d  T i m e 《存 在 與 時 間 》 參海

德 格 （Heidegger, Martin ) 。

B e lg i c  C o n f e s s i o n 比 利 時 信 條 參 信

條 ( Confessions of Faith ) 。

B e l la r m in e ,  R o b e r t  拜 拉 明 （1 5 4 2  

~ 1 6 2 1  ) 他的原名叫做Roberto Frances

co R o m o l o  B e l l a r m i n o，出生於意大利他斯 

卡 尼 的 蒙 弟 . 普 茨 安 奴 （M o n t e  Pulciano, 

T u s c a n y  ) 。他的母親是後來之敎宗馬爾克  

路二 世 （Marcellus II ) 的姊妹。1560年 ，拜 

拉明加入耶麻會 （Jesuits . f，1569年被派到 

洛 文 （L o u v a i n  ) ，幫 助 對 抗 復 原 敎  

( Protestantism f 的 威 脅 ° 翌 年 ，他成為洛 

文大學首位耶穌會的神學敎授，作了六年便 

返 回 羅 馬 ，成 為 羅 馬 肿 學 院 （Collegium 

R o m a n u m  ) 神 學 敎 授 。1 5 7 6〜8 8年 間 ，他 

在羅馬敎導英國及德國的宣敎士學生，跟著 

便 成 為 學 院 的 屬 靈 導 師 （1588 ) 、院長  

( 1592 ) ，屬 於 耶 穌 會 之 尼 亞 普 拉 頓 省  

( Neapolitan province ) 省 長 （1594 ) ，及 

敎 宗 革 利 免 八 世 （Cle m e n t  VIII, 1592 ~  

1 6 0 5，是 位 重 要 的 敎 宗 ）的 神 學 顧 問  

( 1597 ) 。1599年他受委任為植機主敎。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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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0 2 ~ 5 年 ，曾 任 加 普 亞 （C a p u a  ) 的總主  

敎 ，後 來 又 被 召 回 羅 馬 ，出任更重要的職  

位 。

拜拉明一生從事與更正敎爭辯的工作， 

雖從不曾與任何一位更正敎領袖有過個人接 

觸 ，卻能中肯地把握更正敎的信仰立場，認 

識他們神學的優點和弱點；他的目標是以理 

性的辯論來回答更正敎的挑戰，而不是人身 

攻 擊 ，或訴諸權威來整制更正敎。為了裝備 

自己，他勤習聖經、敎父和敎會歷史，因此 

對更正敎構成真正的威脅。為了應付他的問 

題 ，好些更正敎大學特別設立一專門學系， 

訓練學生來回答他的問難。他在羅馬神學院 

敎授的課程，成了他日後重要作品的基礎： 

三冊的《基督敎信仰對抗當代異端的辯論》 

( Disputations on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Christian Faith against the Heretics of 

this Time, 1 5 8 6 - 9 3  ) ，人咸認此書為羅馬 

天主敎天特（Trent ),神學最佳的代表作。

拜拉明亦捲入天主敎內部的爭辯：他對 

敎宗權制（P a p a c y  ),的看法令他惹來不少困 

擾 。首 先 ，他 站 在 敎 宗 一 邊 ，與溫尼斯  

( Venice ) 為 敎 士 豁 免 權 爭 論 （1606 ~

7 ) ；到 了  1 6 1 0年 ， 他 反 對 阿 伯 丁  

( A b e r d e e n  ) 的 巴 克 萊 （W .  Barclay, 1546 

- 1 6 0 8  ) 一本書的理論，巴克萊認為敎宗並 

沒有屬地的（相與於屬靈的）權 柄 ；拜拉明 

則說敎宗沒有直接的地上 權 柄 ，但一切統洽 

者皆從神得著他們的權柄，因此敎宗也有非 

直接的屬地仲裁權。譬如說統治者若是妨礙 

臣民得到救恩，敎宗就可以干預，他甚至可 

以廢除君主，從而使臣民不受制於他。這樣 

界說實已賦予敎宗相當大的權力了，可惜敎 

宗西克斯都五世（Sixtus V  ) 仍不滿意 ，認 

為他不應把敎宗權柄加以任何規範，結果在 

1590年 ，他把拜拉明著作中的第一卷《辯論》 

( Controversies > 內中否定敎宗有直接的屬 

地權柄）列為禁書。

拜拉明與伽利略事件也有關係。天主敎 

定伽利略的敎訓為異端（伽利略主張地球繞

著太陽運行 ） 。1616年 ，異端裁判所宣告宇 

宙的中心是地球，不 是太陽，而且太陽環繞 

地球運行 ；拜拉明是負責把這個宣判傳遞給 

伽利略的人。

拜拉明在其他方面也同樣活躍，他是武 

加大譯本（Vulgate ) 修訂委員會的成員，在 

1592年 出 版 了 「西 克斯都一 革利 免版 本 」

( Sixto—Clementine edition ) ;寫了一本希 

伯來文法書，晚期亦寫了幾本苦修的書。他 

過世不久，就有人建議為他封聖，但因著他 

對敎宗權柄的意見，直到 1930年才能成事。

另 參 ：天 主 敎 反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Catholic C o unter— ) ；羅 馬 天 主 敎 神 學  

( 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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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L.

B e n e d i c t  a n d  t h e  B e n e d ic t in e  T r a d i 

t io n  本 篤 及 本 篤 傳 統 這 是由呂西亞

{ Nursia ) 的 本 篤 （舊 譯 作 「本泥狄克」， 

約 480 ~  550 ) 所 創 的 修 道 （Monastic )*模 

式 ，他的修道院位於卡西諾山（M o n t e  Cas- 

sino ) ：他 為 修 道 院 立 下 的 「規 條 」

( Rule ) ，自第九世紀起，即為西方修道主 

義的標準，日後修道院的改革，常以返回本 

篤當初立下的 r 規 條 」為 準 ，十至十二世紀 

的克呂尼改革（Cluniac m o v e m e n t  )即為一 

例 。 大 約 在 同 一 時 期 ， 卡 都 新 派  

( Carthusians ) 和 熙 篤 會 （Cistercians ) 的 

改革也是本於本篤的「規 條 」來 進 行 ，要求 

敎士過一種更厳謹撲素的生活。這樣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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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篤的 r 規條」在歐洲基督敎修道時代的地 

位是十分重要的。

本篤不大注重學術研究；按大貴格利 

( G r e g o r y  the Great )*的記載，本篤不肯接 

受高等敎育，反倒S 視苦修生活，以便成為 

「有 智 識 的 愚 昧 ，和 具 慧 眼 的 無 知 」

( scienter nesclus et sapienter indoc- 

tus ) 。這當然不是說本篤不學無術，事實上 

他精通拉丁敎父的作品，他的敎士也毎天花 

上四小時聽課，黙想聖經的屬靈道理，或研 

習敎父作品，特別是偉大的修道著作，像巴 

西流（Basil r和述賢（J o h n  C a s s i a n，約360 

- 4 3 5  ) 。在每一個本篤修道院內，均有三個 

主要部門：學 堂 （敎導立志過修道生活的年 

輕 人 ) 、圖書館及抄經所（scriptorium，抄 

聖經的地方）。他們有自己的修道文化，及 

自己的神學；近代熙篤會一個傑出的學者勒 

克 萊 （Jean Leclercq , 1911年 生 ，為盧森堡 

克勒富修道院院長），曾針對他們的神學做 

了精采的研究。

「規條」本身的神學沒有太特出之處， 

但對怎樣組織羣體的苦修生活，倒有相當精 

細獨到的見解。本篤會的神學與敎父的神學 

( Patristic T h e o l o g y  f十分接近，無論從文 

體或內容來看，都是源自拉丁敎父〔他們在修 

道院學校採用C a s s i o d o m s的/nsf/‘fuf;‘ons (約 

4 8 5 - 5 8 0  )作課本〕；因此整個修道院十分尊 

重傳統。從他們的神學可以看出，他們以聖 

經及敎父的說話來敎導人謙卑；有人說，他 

們只是跟隨在奥古斯丁（ Augustine )*、耶柔 

米 （J e r o m e  )*，和大貴格利*這些偉大的收 

割者背後來拾糖，從黙想的角度看聖經，而 

釋經的方法常是寓意解經。

無怪乎中世紀早期最傑出的人物也無甚 

創意了，就如伯達（B e d e ，約6 7 3 ~ 7 3 5 ，英 

國修士），他本是最早的、最有名的璧經學 

者 ，卻大量倚靠敎父的作品來釋經和請道。 

本 篤 會 士 在 卡 羅 林 文 藝 復 與 運 動  

(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 中舉 足 輕 重 ， 

但在神學上卻只是歸納了敎父對聖經和敎義

的智慧，將之應用在當時的需要上。有些作 

者著作極豊，像約克的亞勒昆（Alcuin from 

Y o r k ，約 735 ~  804 ) 、拉 巴 努 . 毛如斯  

( R h a b a n u s  M a u r u s  of Fulda ’ 約 776 ~  

856 ) 、史達波（Walafrid Strabo of Reiche- 

n a u ，約 8 0 8〜 49 ) ；其他人像拉得伯土  

( Paschasius Radbertus f 和 拉 特 蘭 努  

( R a t r a m n u s  f 這兩位科爾比 （Corbie ) 的 

修 士 ，則參與 聖餐 ( Eucharist f 及預定論 

( Predestination f的辯論，而他們定真偽的 

準則，是以敎父為憑。

本篤傳統的神學，到了十一、十二世紀 

才大盛，尤以克勒富的伯爾拿（Bernard of 

Clairvaux f為 著，他與剛冒升的經院哲學家 

( Scholastics r的辯論，最能顯出其神學才 

筆 。對修道士來說，神學是由修道生活的目 

標定規的—— 包括對神的認識、與修道經驗 

有關的研究、敬拜與禱告等，他們尊重奥 

秘 ，而不太重視辯證的技巧。

同一時間，受修道院訓練的神學家，像 

安 瑟 倫 （A n s e l m  )•、聖 提 里 的 威 廉  

( William of St Thierry ’ 約 1085 ~  1148 ) 

和 艾 黎 （Ailred of Rievaulx, 1 1 0 9 ~ 67 ’ 被 

稱為 「英國的伯爾拿」），則把苦修和騰猜 

之方法巧妙地結合起來。安瑟倫的門徒艾馬 

( E a d m e r  of C a n t e r b u r y， 約 1055 ~  

1124 ) ’是第一個閨釋馬利亞（M a r y  f無罪 

懷孕之敎義的人。其他重要的人物，包括改 

革家達彌盘 ( Peter Da mian, 1007 — 72 ) 、 

克呂尼修道院院長可敬的彼得（Peter the 

V e n e r a b l e，約1 0 9 2 ~ 1 1 5 6  ) ，以及科隆附近 

之 丢 慈 （D e u t z ) 修 道 院 院 長 魯 柏 特  

( R u p e r t，約 1070 〜1129 ) 。

中世紀末期，修道院再不是神學思想的 

中心。當時大學開始建立起來，經院思想抬 

頭 ，再加上方濟會 （Franciscan O r d e r  )"和 

道明會（Do m inicans  f等新運動的成功，以 

及人文主義（H u m a n i s m  f 的與起，使本篤 

的神學傳統失色不少。後來發生改敎運動和 

政治動亂，跟 隨 「規條」之修道院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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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大為減少了。

法國大革命前一百年，好幾個修道院在 

學術上都有傑出的成就，他們出版奥古斯丁 

的作品，內附精細的索引，使他們能應付楊 

森主 義 （Jansenism ) 的攻 擊 （參奥古斯丁 

主 義 ，AugustinianisnT ) 。馬 比 讓 （Jean 

Mabillon, 1632〜1707 )編輯伯爾拿的作品； 

蒙法岗的伯爾拿（Bernard de Montfaucon, 

1 6 5 5 〜 1741 ) 則 編 輯 亞 他 那 修  

( Athanasius )♦和屈梭多模（C h r y s o s t o m  )* 

的書。當時卻不是人人都贊成修士這樣專心 

研究學問。

十九世紀，本篤的生活方式又再復與過 

來 ，神學研究亦很蓬勃，新的修道院在比利 

時 的 馬 利 蘇 斯 （M a r e d s o u s  ) 和史天布格  

( Steenbrugge ) 建 立 ，後者還是敎父及中 

世紀歷代基督敎集成（Corpus Christiano- 

rum ) 的編輯地；此 外 ，德國和法國亦有新 

的本篤修道院建立。它們有些專門研究禮儀 

學 ，即本篤修道生活的核心，在 r 規條」中 

稱作 r 神的工作」（opus D e i ) o

另 參 ：苦 修 主 義 與 修 道 主 義 （Asceticism 

and Monasticism ) ; 奥 古 斯  丁 主 義  

( Augustinianism ) ; 經 院 哲 學  

( Scholasticis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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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及 釋 經 學 者 ，是近代經文批判學的先驅  

( 參聖經批判學，Biblical Criticism* ) ，他 

出版希職文新約本（1734 ) ，曾 說 「較困難 

的異文是較準確的 」，成了研究聖經的標  

準 。他 最 著 名 的 作 品 ，是《新約聖經導引》

( G n o m o n  Novi Testamenti, 1742 ) ，此是 

一本按上下文意思來寫的註釋書。約翰•衛 

斯 理 （J. W e s l e y  f 曾 說 ：「本革爾是最優秀 

的釋經專家」。衛斯理就是本於此書而寫成  

他 的 《新約聖經註釋》（Explanatory Notes 

upon the N e w  Testament ) 。本革爾的《新 

約聖經導引》曾多次譯為英文，分別有 A. R. 

Fausset ( 五 冊 ） ， Edin b u r g h  ( 1857 ~  

8 ) ； C. T. L e w i s  a n d  M .  R. Vincent ( 二 

冊 ），Philadelphia ( 1860 ~  2 ) , 直至今天 

仍在出版。

本革爾是個符騰堡 ( Wiirttemberg ) 的 

敬 虔 主 義 者 （Pietist f ，巴 特 （Barth T 說 

「他的聖經主義與正統思想相近，而他的道 

德傾向又與基督敎的敢蒙運動相似」。他的 

思 想 承 繼 自 科 克 由 （Johannes  Cocceius, 

1 6 0 3 - 6 9  ) 【編 按 ：科克由為德國加爾文派神 

學 家 ，認為亞當墮落前，神與人立有工作之 

約 ；墮 落 後 ，則成了恩典之約，由基督而成 

就 ；參 盟 約 ，C o v e n a n t,】，亦反封敢蒙運動 

( Enlightenment f 那 種 新 義 說  

( neology ) 。在釋經工作上，他贊成預言式 

的千f ®年 論 （參千禱年，Millennium*") ，見 

於《啟示錄註釋》（Apocalypse，部分譯成英 

文 ，L o n don, 1757 ) ；另外亦編了一■個聖經 

大事年紀，說千禱年將在1836年開始。

參考書目

M. Brecht in TRE 5’ pp. 583-9 (附書目）；J.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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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D.

B e n g e l ,  J o h a n n  A lb r e c h t  本 革 爾  

( 1 6 8 7 - 1 7 5 2  ) 德國信義宗著« 的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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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r d y a e v ,  N ic o la i  貝 德 葉 夫 （1 8 7 4 ~  

1 9 4 8  ) 為俄羅斯東正敎（Russia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f神學家兼哲學家，特別關心 

人 的自由，和人作為人的特性，對西方近代 

神學有頗大的影響力。

貝德葉夫原是個懷疑主義者，傾向共產 

主 義 ’為此被沙皇放遂 ( 1898 ) 。自1905年 

的革命後，重返正統敎會，任莫斯科大學的 

哲 學 敎 授 ；後又因主張基督敎式的社會主  

義 ，被蘇聯政府放遂到歐洲。自此，他一直 

心有不甘地以難民身分居於巴黎，亦客死於 

此 。此 期 閩 ，他 曾 任 法 國 r 宗敎一哲學學  

會 」的 會 長 ，是期刊《道路》（Putj) 和基督 

敎青年會（Y M C A  ) 出版社的總編輯。先後 

出 版 的 名 著 有 《基 督 敎 與 階 級 鬥 爭 》 

( Christianity a nd Class War, E T ,  

1933 ) 、 《中 產 心 態 》 （The Bourgeois 

Mind, E T ，1934 ) 、《人在現代世界中的命  

運》 （The Fate of M a n  in the M o d e r n  

World, E T ，1935 ；中 譯 ：台 北 ：先 知 ， 

1974 ) ' 及《自由與靈》（Fre e d o m  and the 

Spirit，寫於 1927 ； E T ，1935 ) 。

貝德葉夫在《自由與靈》中 ，嘗試向近代 

知識分子解釋基督敎，即他所稱為的「屬靈 

的基督敎」，沒有敎義的界定、中產階級的 

道德思想 ，和崇拜儀節。有人批評他的思想 

具 有 泛 神 論 （Pantheis m f 和 神 智 論 的 傾  

向 ，說本質上他屬於貴族派的精英主義。他 

的《人的將來》（The Destiny of Man, E T ,  

1937 ) 對 社 會 哲 學 的 分 析 ，有頗精關的創  

見 。他對社會倫理的閨釋，在《獨處與羣居》 

( Solitude a n d  Society, E T ,  1938 ) 、《靈 

性與實體》（Spirit a nd Reality, E T ,  1939 ) 

中有進一步的發展，對近代人需要靈性生活 

的情況，也有獨到的見解。他的自傳《夢想與 

現實》（Dr e a m  and Reality) ，是他死後才 

出版的。

從神學的角度而言，他相信三位一體、 

道成肉身及救騰：聖子耶穌成為人，為要使 

人 從 罪 釋 放 出 來 ，把 萬 物 更 新 ，引進神的

國 。他整個神學的特色，都強調人的自由及 

創造力的重要。神從無有（U ngruncn創造 

萬有，此是自由之所本，也是痛苦之源；創 

造 力 就 是 人 具 有 的 神 的 形 像 （I m a g e  of 

G o d  )*，人是按神的形像而造，又因為道成 

向身事件而得到釋放，以完成他的使命。基 

督是神一人，把神與人間的分隔完全摧毀， 

使神與人能復和，好改變這個被罪站汚的世 

界—— 這是貝德葉夫之未來論的基礎，也是 

人性能存於一種完全公義之境的關鍵點；為 

此 ，他反對馬克斯主義（M a r x i s m  f ，認為 

它是個不切實際的理想（除這點外，他對馬 

克斯主義頗表贊同），因為任何單靠人之努 

力來建立的社會，至終都會摧毁自由和創 

意 。他 說 ，歷史的希望並不存於歷史的進 

程 ，只存於神與人的合作；每一個創造的行 

動 ，對罪惡勢力都是一個打擊，因為罪惡勢 

力的目的就是禁銷人，而創造的行動卻是神 

與人的合作，叫罪惡力量失效，故他認為神 

與人間的關係不在乎敬拜，而在創造上神與 

人之間的合作。

貝德葉夫本人可以代表俄國革命後知識 

分子的改變，他們厭倦單從自然的層面來解 

釋 人 ，渴望從屬靈層次找出人的意義，這就 

是近代蘇聯的屬靈醒覺運動；貝德葉夫的作 

品 ，正好為他們提供這種模式的思考。

參考書自

除了文中列出貝德葉夫的作品外，不可忽略的還 

有 The Meaning of History, tr. by George Reavey 

(London, 1923)；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tr. by 

R. M. French (London, 1952).

研 究 貝 德 葉 夫 的 書 ，包 括 Oliver Fielding 

Clarke, Introduction to Berdyaev (London, 1950)； 

P. B. Schulze, S. J., Die Schau der Kirch! bei Ber- 

diajew (Rome, 1938); George Seaver, Nicolas Ber

dyaev (London, 1950); Matthew Spinka, N. Ber

dyaev, Captive of Freedom (Philadelphia, 1950)。 

此 外 ，下列各人的研究亦可參考：E. Porret 

(Neuchatei—Paris, 1951); D. A. Lowrie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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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60); M. A. Villon (London, 1961); J.—L. Segundo 

(Paris, 1963); M. M. Davy (Paris 1964; tr. 1967); and

F. Nucho (London, 1967).

楊牧谷

B e r e n g a r  o f T o u r s  貝 倫 加 爾 （約 9 9 9  

~  1 0 8 8  ) 以 反 對 天 主 敎 變 質 說  

( transubstantiation ) 而 著 名 ，為威克里夫  

( Wyciif f 之前最重要的反變質說的神學  

家 。 1 0 4 9 年 ， 他 寫 信 給 朗 法 蘭 克  

( L a n f r a n c，約 1 0 0 5〜 89 ) ;朗法蘭克是當  

時 貝 克 （Be e  ) 的副修道院長，也曾堅決支  

持 拉 得 伯 土 （ Paschasius Radbertus )*的聖 

餐 論 （Eucharist )*。在該信中，貝倫加爾告 

訴朗法蘭克自己是艾利基納 ( Eriugena t 的 

門 徒 〔他 很 可 能 是 誤 將 拉 特 蘭 努  

( R a t r a m n u s  f 的論文歸於艾利基納〕，也是 

拉得伯士的反對者。為此緣故，也因為貝倫 

加爾的死不悔改，給好幾個敎會議會定罪， 

還有一段時間給遂出敎會。他還被迫作出數 

篇公開放棄自己立場的宣言，包括惡名遠播 

的 'Ego Berengarius...’ ( 1059 ) , 內中公開  

接受基督的身體和血「是可以為五官辨認出 

來 ，不單只有象衛的意義，也是真為神父之 

手 觸 摸 得 到 及 掌 開 ，為 信 徒 的 牙 齒 所 咬  

碎 」。他 最 主 要 的 作 品 是 《論聖餐》（De 
Sacra C o e n a  ) ，此為反 K 朗法蘭克的書， 

約寫於 1 0 6 8 ~ 7 0年 ，後 散 佚 ，直到 1770年給 

人 發現 。此書除了建立反變質說的邏輯論  

據 ，主張聖餐的象徵（Symbolic r 意 義 外 ， 

很大部分還是貝倫加爾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參考書目

De Sacra C o e n a的內文與評論載於 W. H. 

Deekenkamp (ed.), Kerkhistorische Studien 2 

(The Hague, 1941); N. Dimock, The 'Ego Beren- 

garius' (London, 1895); A. J. Macdonald, Berengar 

and the Reform of Sacramental Doctrine (Lon

don, 1930).

R.T.B.

B e r k e le y ,  G e o r g e  喬 洽 . 柏 克 菜  

( 1 6 8 5 - 1 7 5 3  ) 愛爾蘭哲學家、主敎及 

護敎 士。出生於克肯尼（Kilkenny ) ，受業 

於都柏林的聖三一學院。他在 1707年受聖公 

會敎會按牧；自1 7 2 8 ~ 3 1年 ，致力於建立百 

慕達一所宣敎學院。從 1734年到離世為止， 

是卡龍尼（Cloyn e  ) 的主敎。

柏 克 萊 的 作 品 雖 有 論 及 科 學 原 理  

( philosophy of science ) 的 問 題 ，但他最  

著 名 的 ， 還 是 在 《人 的 知 識 原 理 》 

( Principles of H u m a n  Knowledge  ) ，禾口 

《海納士和緋羅諾士對話三篇》（Three Dia

logues between Hylas a n d  Philonous ) 二 

書 所 解 釋 的 「非 物 質 主 義 」

{ ‘immaterialism’ ) 。柏 克 萊 說 ，顏 色 、聲 

音及 官 感 （他稱之為「概 念 」）都是我們直 

接認識的—— 它們都十分真實，而辨認它們 

的 心思 （m i n d  ) 也同樣真實。但我們不需假 

設在概念背後，必有某種無生命的 r 屬物物 

質 」，說 人 非 透 過 它 們 不 能 認 識 這 些 「概 

念 」，柏克萊認為這種說法是沒有意義的。 

屬物的物體是由 r 概 念 J 組 成 ，它們的存在 

正因為它們是可以認識的，存有即被認識  

[e s s e (存 在 ）= percipi ( 認 識 ）〕；完全不 

能認識的物質是不可能有的。但我們都知  

道 ，有些物體存在而我們卻完全不認識，因 

此在人的心思外，必另有更大的心思一直認 

識 這 些 物 體 ，那 就 是神 無限 的心 思 了 。再 

者 ， r 概 念 」與 r 概 念 」之間既非是你生  

我 ，我 生 你 ，又沒有什麼 r 屬物物質」能產 

生 概 念 ，它們必是源於心思或靈（科學定律 

只能表達事物的模式，卻不能解釋它們的存 

在 ）。我 們 自 己 的 確 能 使 某 些 r 概 念 」存 

在 ，像記億或想像力，但絕大數均是出於一 

個靈— 就是神。

柏克萊在他惟一一本純護敎性作品《阿西 

法郎》（Alciphron ) ’再把這思想向前推進  

一 步 ；這次他不是本於「非物質主義」來辯 

論 ，而 是從傳統的 r 設計論證」〔a r g um e n t 

f r o m  design ； 參 自 然 神 學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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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o l o g y  f 入手〕。他認為語言最能說明身  

分 （p er s onhood  ) ，語言作為一種符號，作 

用旣是傳遞意義，但它與要說明的對象卻沒 

有什麼內在的關係，這正是我們視覺經驗與 

它要傳遞之對象的真實關係：舉 例 說 ，細小 

的體積與模糊不清，是表達二者之距離（即 

視 覺 與 物 體 的 距 離 ），但二者既無必要關  

係 ，也沒有相近似的地方。可見視覺印象與 

人類語言之間有一種類比的關係，這正是 

「自然界作者的普世語言」，祂透過這些來 

敎 導 我 們 ，指 引 我 們 ，證明祂的真實及身  

分 。

柏克萊是個哲學家和護敎士，卻不是個 

种 學 家 ，他的作品到底有沒有神學的價值， 

也是一個問題。在一次講道中，他 說 「基督 

敎宗敎是為了整體人類而組成，因此不能透 

過精妙的思想來表達」 ；它的奥妙處必須用 

謙卑和信心來接受，卻不可用理性去衡量。 

但 我 們 可 以 用 理 性 來 對 抗 無 神 論  

( A t h e i s m  f 或自然神論（Dei抑 )*的批評， 

向人指出宗敎合理的地方，並且支持敢示的 

思 想 。

參考書目

著作由 A. A. Luce and T. E. Jessup 編 輯 ，7 

vols. (London, 1948 〜56) ; 選載於  Principles of Hu

man Knowledge (London, 1962)； and Philosophi

cal Works (London, 1910).

A. A. Luce, Life of George Berkeley (Lon

don, 1949); E. A. Sillem, George Berkeley and the 

Proof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London, 1957)； 

筆諾克著，《柏克萊》，吳錫民譯，遠景，1985 (G. 

Warnock, Berkeley, Harmondsworth, 1953).

R.L.S.

B e r k h o f ,  H e n d r i k u s 亨 德 高 斯 . 伯 克  

富 （1 9 1 4 年 生 ） 莱 頓 （Leiden ) 大學系

統 神 學 敎 授 ，亦 為 二 十 世 紀 改 革 宗  

( R e f o n n e d  f最重要的敎義神學家之一。其

作品顯出他旣熟悉和欣賞傳統改革宗的敎義 

神 學 （Dogm a t i c s  f 作 品 ，對近代神學及哲  

學 的 發 展 亦 認 識 深 廣 ，他的《基督敎信仰》 

( Christian Faith ) ，是近代神學界重要的  

系統神學 （Systematic T h e o l o g y  f作 品 ，裡 

面 不 單 能 活 用 聖 經 批 判 學 （Biblical Criti

cism )•的 成 果 ，對古典正統主義，也能採取 

旣同情又具批判的態度來處理。在《基督是歷 

史 的 意 義 》（Christ the Meaning of His

tory) 這本歷史神學作品中，他對存在主義 

( Existentialism广和救恩史的意見十分寶  

貴 。《聖靈論》（The Doctrine of the Holy 

Sp/'r/'f) 是近代更正敎論聖靈的重要佳作。除 

了敎學、寫 作 外 ，他在普世敎會的事工也相 

當活躍。

參考書目

英譯著作：Christ and the Powers (London, 

1962)； Christ the Meaning of History (London,

1966); Christian Fa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Faith (Grand Rapids, MI, 1979’  ̂1986); The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London, 1964)； Weff- 

-founded Hope (London, 1969).

J.B.We.

B e r k h o f ,  L o u is  路 易 . 伯 克 富 （1 8 7 3  

~ 1 9 5 7  ) 改革宗（R e f o r m e d  f神學家，

他對敎會的影響，主要來自神學院。大學和 

敎 會 採 用 他 的 《系統神學 》 （Systematic 

Theology, 1941 ) ，此書不斷再版；第一版 

( 1932 ) 是以《改革宗敎義學》（Reformed 

Dogmatics )為名出版。

路易是荷蘭人’於 1882年前往美國。他 

先畢業於加爾文學院和神學院（Calvin C o l 

lege a n d  Sem i n a r y  ) ，然後在 1902~ 4年到 

普林斯頓神學院跟隨華菲德 （B. B. W a r 

field f和霍志極（G. V o s  r讀 書 。1 906~ 44 

年 ，他在加爾文神學院擔任過不同的職位， 

包括自1931年起擔任院長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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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的神學思想，主要是建立在荷蘭改 

革 宗 的 傳 統 （特 別 是 赫 曼 •巴 文 克 ，H. 

Bavinck* ) 。他的《系統神學》的 優點 ，乃在 

能用英文把改革宗神學表達出來，全書條理 

極 分 明 ，適合神學院作敎科書用，又能討論 

最新的神學思想〔如早期巴特 （Barth r 的思 

想〕，不過在神學思想上卻沒有什麼創意。

較少人認識的是路易早期的作品，它們 

顯出作者頗有興趣發展一套協調的改革宗世 

界 與 生 活 觀 （如 The Church a n d  Social 

Problems, G r a n d  Rapids’ MI ,  1913; The 

Christian L a b o r e r  in the Industrial Strug- 

gle’ G r a n d  Rapids, M I,  1916 ) 。 1920 〜 1 

年 ，他在普林斯頓神學院 A 責 「史東講座」

( Stone Lectures ) ，以 「近代生活與思想  

中 神 的 國 度 」 （‘T h e  K i n g d o m  of G o d  in 

M o d e r n  Life a n d  T h o u g h t’）為 題 ，1951 年 

亦以此名出書。近代改革宗神學似乎還未有 

一本英文的系統神學作品，可作學生課本之 

用 ，故在可見的將來，他的《系統神學》仍會 

受歡迎。

參考書目

James D. Bratt, Dutch Calvinism in Modern 

America: A History of a Conservative Subculture 

(Grand Rapids, MI, 1984); H. Zwaanstra, ‘Louis 

Berkhof, in D. F. Wells (ed.), Reformed Theology 

in America (Grand Rapids, MI, 1985).

S.B.F.

B e r k o u w e r ,  G e r r i t  C o r n e l i s  柏 寇 偉  

( 1 9 0 3年 生 ） 改 革 宗 （R e f o r m e d  r神學 

家 ，自1940年起在阿婚斯特丹的自由大學擔 

任 兼 任 講 師 ， 1 9 4 5 年 升 作 敎 義 學  

( Dog ma t i c s  f 敎 授 ，在 他 之 前 坐 上 該 席 位  

的 ，包 括 該 柏 爾 （A. K u y p e r  f 、赫 曼 . 巴  

文 克 （H. Bavinck j*及 黑 柏 （V. H e p p ,  1879 

- 1 9 5 0  ) 。毋庸置疑的，柏寇偉是受巴文克 

那種聖經及歷史的治學方法圾引，多於該柏

爾那種騰測之法，或黑柏那種經院味道極重 

的方法。1932年他寫的博士論文，專門討論 

當代德國神學怎樣處理信心（Faith f與啟示 

( Revelation f 的 問 題 ；他 對 此 問 題 的 與  

趣 ，終其一生的神學研究從沒減弱。他早年 

的神學工作集中在兩個中心，第一是巴特  

( Barth f的神學。他第一本重要的作品就叫 

做《卡 爾 . 巴特》（Karl Barth, 1936 ) ，頗具 

批判性。他的第二本董要作品，叫做《巴特神 

學中恩典的勝利》（The Triumph of Grace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1954； E T ,  

G r a n d  Rapids, M I ,  a n d  London,  1956 ) ， 

以較欣賞的角度來論巴特，但仍不乏一針見 

血之評論。

柏寇偉的第二個中心，側重研究羅馬天 

主 敎 神 學 （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 

他在這方面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是《巴特主義 

與天主敎思想》（Barthianisme en Katholi- 

cisme, 1940 ) ，此書的批判力仍是相當明  

顯 ；第 二 本 作 品 亦 然 ：《與 羅 馬 的 爭 辯 》 

( Conflict with Rome,  1948; E T ,  Ph i 

ladelphia, 1958 ) ，但 其 入 手 方 法 ’仍是以 

和為 貴。1961年 ，他受邀作梵二會譲的正式 

觀察 員。自此之後，他仍出了兩本論羅馬天 

主 敎 神 學 的 著 作 ：《梵 二 會 議 與 新 神 學 》 

( The S e c o n d  Vatican Council a n d  the 

N e w  Theology, G r a n d  Rapids, 1965 ) ，以 

及《會議之後的反省》（Reflection after the 

Council, K a m p e n ,  1968 ) ，他在此書對梵二 

會議和近代天主敎思想，作了透徹的檢討。

但柏寇偉最主要的成就，還是他那套《敎 

義學研究》（Studies in Dogmatics ) ，此套 

書處理好幾個重要的神學問題，荷蘭文本共 

十 八 冊 ，其 中 大 多 數 已 譯 成 英 文 （G r a n d  

Rapids, MI, 1 9 5 2 ~ 7 5  ) °

柏寇偉從沒有為他的〈敎義學研究〉寫過 

導 論 ，但明顯地，他的神學思考是以信心和 

啟示之關係作導引〔參《敎義學研究》頭幾冊的 

書 名 ：《信心與稱義》（Faith and Justifica

tion, 1954 ) 、《信 心 與 成 聖 》（Fait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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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ification, 1952 ) ，和 《信 心 與 堅 忍 》

( Faith a nd Perseverance, 1958 )〕。神的

啟示絕非僅是真理的揭示，而是神在耶穌基 

督 裡 親 近 罪 人 ；這種啟示只能以信心來接  

受 。沒有信心就沒有救恩！但信心並不是啟 

示過程中的構成因素，乃是對敢示的全然倚 

賴 ，並指向它的目標：神在基督裡的救恩。 

這種關係使柏寇偉的神學既強烈反對騰測之 

法 ，又強烈反對經院之道。他 說 ，我們一切 

的 神 學 ，必 須 「可以講的」。他愈來愈反對 

因 果 式 的 決 定 論 思 想 （參 Divine Election, 

1960 ) D 改敎家那種「惟獨聖經」的 傳 統 ， 

對他極具吸引力，也在他的神學體系內，愈 

來愈顯得有分量。他這樣處理神學的方法， 

引來一些批評：這 樣回到「科學前期」改敎

家 「惟獨聖經 ----- ft獨信心的 傳統 」 （D e

M o o r ,  pp. 46ff.) ，會不會把神學的可能性  

围限於一個小角落？同時又容易倒退到 r 奥 

秘 」的概念？

參考書目

A Half Century of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1977).

Alvin Baker,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G. C. 

Berkouwer's Doctrine of Election (Dallas, 1976); 

Charles Millar Cameron, The Problem Of Polariza

tion: An Approach Based on the Writings of G. C. 

Ser/fouiver(哲學博士論文，University of Glasgow,

1983)； P. D. Collord, The Problem of Authority for 

Dogmatics in G. C. Berkouwer (哲學博士論文， 

University of Iowa, 1964); G. W. de Jong, De 

Theologie van Dr. G. C. Berkouwer. Een Struc- 

turele Analyse (Kampen, 1971); J. C. de Moor, To- 

wards a Biblically Theological Method. A Structu- 

rai Analysis and a Further Elaboration of Dr. G. C. 

Berkouwer's Hermeneutic-dogmatic Method 

(Kampen, 1980)； S' Meijers, Objectiviteit en Exis- 

tentialiteit (Kampen, 1979), pp. 149 〜 273; L. B. 

Smedes, ‘G. C. Berkouwer,, in P. E. Hughes (ed.), 

Creative Minds in Contemporary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1966), pp. 63〜97.

K.R.

B e r l in  D e c la r a t io n  柏 林 宜 言 「合一

運動的柏林宣言」 （‘Berlin Declaration o n  

E c u m e n i s m’，B D E  ) 的 題 目 ，叫做《在基督 

裡的自由與相交》（F r e e d o m  and Fellow

ship in Christ, 1974 ) ，是對近代普世基督

敎會協進會（W C C  ) 的神學的厳厲批判。它 

有自己明確的神學立場，此立場亦為一切批 

判之所本，亦即主張必須以聖經的觀點，來 

處理基督徒合一的問題。

此 宣 言 是 由 發 出 「法 蘭 克 福 宣 言 」

( Frankfurt Declaration f  的 「神學宣信團  

契 」 （Theological Convention of Confes

sing Fellowships ) 發 起 ，並由普世認同法蘭 

克福宣言的人簽署。此宣言的原意不僅是消 

極的批判 ，也有積極的建立，特意為普世基 

督 敎 協 會 於 1 9 7 5年 第 五 届 在 奈 羅 比  

( Nairobi ) 召開的大會預備。宣言的文本在 

柏林召開的第一届歐洲認信大會（the First 

E u r o p e a n  Confession Congress ) 第擬及被  

接 納 ，時 值 1 974年 五 月 ，剛好是巴累宣言  

( B a r m e n  Declaration f 在德國福昔派敎會  

第 一 届 認 信 會 議 （the First Confessing 

S y n o d  of the Evangelical C h u r c h  in G e r 

m a n y  ) 發出後的四十週年。1975年奈羅比會 

議 之 前 ，大會出版了一本詳細討論宣言的專 

書 ，獻給普世基督敎會協進會、世界信義宗 

聯 會 ，及梵誰岡專責敎會合一事務的總幹事 

等領袖。

該 宣 言 有 十 二 條 文 ，就近代合一運動  

(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f 錯讓的思想表明 

謎 責 ，分別對基督論、救 恩 論、敎 會 論 ，以 

及政治化和混合主義的傾向提出異議，另一 

方面則按聖經的敎導指出正確之路。宣言呼 

召普世關心的基督徒羣體走在一起，終於同 

年 組 成 了 為 世 界 宣 敎 目 標 而 努 力 的 洛 桑  

( L a u s a n n e  ),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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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均有仿效柏林宣言而成的宣  

言 ，包括 1975年的基督敎宣敎之漢城宣言  

( Seoul Declaration o n  Christian M i s 

sions ) o

參考書目

Hendrikus Berkhof, ‘Berlin versus Geneva: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vangelicals"，，Ecumenical 

Review 28 (1976), pp. 80〜6; Walter Kunneth/Peter 

Beyerhaus (eds.), Reich Gottes Oder Welt- 

gemeinschaft? Die Berliner dkumene-ErkI色rung 

zur utopischen Vision des Weltkirchenrats (Bad 

Liebenzell, 1975).

P.PJ.B.

B e rn a r d  of C l a i r v a u x 克勒窝的伯爾拿  

( 1 0 9 0  ~  1 1 5 3 )  伯 爾 拿 生 於 楓 丹

( Fonta i n e s，近 Dijon —  城 ），父母 為 貴  

族 。二十一 歲便 進入 錫托 （Citeaux ) 修道 

院 ，是當時惟一嚴格之熙篤（Cistercian )修 

道院。三 年 後 ，伯爾拿受委任為剛成立之克 

勒 富 ( Clairvaux ) 修道院的院長。在伯爾拿 

主持之下，克勒謹修道院増長迅速，他離世 

前 ，已有七十所由克勒富分出的熙篤修道院 

分處各地。

伯爾拿去熙篤的時候，原是想逃避世界 

種種紛擾，想不到他竟成為十二世紀旅遊最 

廣的敎會領袖。在 1130年 代 ，他為敎宗依諾 

森 二 世 ( Innocent II, 1130 — 43 ) 而努力對  

抗當時自我宣稱為真正敎宗的安納克都二世 

( Anacletus II, 1130 — 8 ) ，至終因為人擁  

護熙篤會而成功。後來他大力反對亞伯拉德 

( Abelard ) ,的 敎 訓 ，終 於 在 仙 司 會 議  

( Council of Sens, 1140 ) 大 獲 全 勝 ’其後 

更得敎宗支持，定亞伯拉德有罪。1145年 ， 

他的學生帕夏內利（Bernard Paganelli ) 成 

為敎宗，即歐革紐三世（P o p e  Eugenius III, 

1 1 4 5 - 5 3  ) ，他的聲望與權柄更如日中天【編 

按 ：歐格紐成為敎宗後，曾求他的聖道前輩 

伯爾拿為他寫一本書，好幫助他應付敎宗之

職 ，他使寫了《論思考》（Consideration ) ，

下 詳 。就如他在書中規勸歐格紐該如何謙卑 

成 就 基 督 之僕 的責 任，他本人也是淡泊安  

分 ，毫無屬世或屬靈的野心，因而成為中世 

紀最偉大的屬靈導師】。

在 1 1 4 5 ~ 7年 間 ，歐格紐要求伯爾拿遍遊 

歐 洲 ，為第 二次 十字 軍招 募壽 敦，可惜在 

1 148年 慘 敗 了 。尤幸伯爾拿此時的聲望高  

隆 ，就是失敗了也無損個人的清譽。

伯爾拿被稱為「最後一個敎父」。他是 

中 世 紀 早 期 修 道 神 學 （Monastic 

T h e o l o g y  f 最後一個偉大的領袖，也是個極 

出 色 的 作 家 ，其 作 品 被 稱 為 「甜 若 蜜 糖 」

( mellifluous') 。他常常講道，許多講章至 

今 猶 存 ，其中有些未經潤飾，保留著當初他 

講道時的原貌；另有些則為了出版的緣故， 

已修飾成極優美的文體，方便閱讀。伯爾拿 

的講章多是為了週日及聖徒紀念日而寫；此 

外 ，他與世界各地的通信頻仍，至今猶在的 

超過五百封，內容由個人、靈 修 ，到論及公 

職和政治等問題的都有。有些與論文無別， 

討 論 如 洗 禮 （B ap t i sm  ) •、主 敎 之 職 ，或指 

出亞伯拉德的錯誤等。

伯爾拿寫了好些論述的文章，其中三篇 

是關於修道主義的：《辯護書》（Apology) 

是代替熙篤會反對克呂尼修道院；《訓誠與豁 

免》（Precept and Dispensation) 是論怎  

樣 正 確 地 解 釋 本 篤 （Benedict f 之 「規 

則 」 ；《新 武 士 之 讚 》 （In Praise of the 

N e w  Knighthood ) 是 解 釋 聖 殿 武 士 團  

( Knights T e m p l a r s  ) 之 規 矩 。他曾為麥拉 

奇 （M a l a c h y  of A r m a g h ,  1094 ~  1148 ; 為 

愛 爾 蘭 的 總 主 敎 ，他 的 好 友 ）寫過一本傳  

記 ，追述他怎樣把愛爾蘭敎會納入羅馬敎會 

的傳統。

伯爾拿還年輕的時候，便寫了極出色的 

《恩 典 與 自 由 意 志 》 （Grace a nd Free

will ) ’是按奥古斯丁 （ Augustine f 的思想 

來 解釋 恩典 （G r a c e f 的工作與人之自由意  

志 （Will f 的關 係。他 說 ，當 人 行 善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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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因為神的恩典才能成事（因此全無可誇 

之 處 ）；但同一時間，這也完全是人的自由 

意 志 做 成 的 ，確 是 人 的 作 為 〔故成為善功  

( Merit ),與得獎賞的基礎〕。

到伯爾拿生命進入最後旅程的時候，他 

便應從前的學生敎宗歐格紐三世之請，寫了 

《論思考》【編 按 ：本書寫作期為1149〜52年 ， 

伯爾拿於 1153年 辭 世 ；此時正值敎宗權力最 

高漲的時候，而歐洲各處動亂頻仍），伯爾 

拿勸歐格紐在繁董的工作中，決不可忽略每 

曰的反省思考，安靜靈修。他認為敎宗「是 

基督獨特的代理人，不是在一個民族之上， 

乃是在所有人之上」，是有完全的權柄者。 

但他同樣嚴厲警誠敎宗，不得越權續職，要 

以 牧 靈 之 事 為 重 （參 敎 宗 權 制 ， 

Pa pacy*  ) 】°

伯爾拿以靈修文學著名後世，他的《論愛 

天主》（Loving G o d ，侯 景 文 譯 ，光 啟 ’ 

1978 ) 被 稱 為 r 中 世 紀 神 秘 主 義  

( Mysticism ),最傑出的作品」。《論謙遥與 

驢 傲 的 等 級 》 ( Steps of Humility and 

Pride ) 是按本篤論謙卑之十二等級（記於 

r 規 則 」之 內 ）而寫 成 。他最出名的靈修文 

學 ，則是由八十六篇講章組成的《雅歌講義〉 

( S e r mons on the S o n g  of Solomon ) ，表 

面看來是雅歌一  1 ~ 三 1的寓意註釋，其實是 

以講道形式來閲釋怎樣過一種修道士的屬靈 

生 活 。

參考書目

著作載於PL 182-185。附評論之版本：J. Lee- 

lercq, H. Rochais, et al. (eds.), Sancti Bernardi 

Opera, 8 vols. (Rome, 1957〜77)。熙篤敎父系列 

(Cistercian Fathers series)中的英譯著作（Kaiama- 

zoo, MI, 1970ff.)。

G. R. Evans, The Mind of St Bernard of Clair

vaux (Oxford, 1983); E. Gilson, The Mystical 

Theology of Saint Bernard (London, 1940)； J. Lec- 

lercq, Bernard of Clairvaux and the Cistercian 

Spirit (Kalamazoo, MI, 1976); E. Vacandard, Vie

de Saint Bernard, 2 vols. (Paris, 1895).

A.N.S.L.

B e z a ,  T h e o d o r e  伯 撒 （1 5 1 9  ~  

1 6 0 5  ) 伯撒是加爾文（Calvin r 在日內瓦 

的 繼 承 者 ，也是公認的日內冗正統主義領  

袖 ，改革 宗 （R e f o r m e d  f 的主要發言人。他 

在 日內 瓦曾先後出任敎士的議長 ( 1 5 6 4 ~  

80 ) 、學 會 （A c a d e m y  ) 的 會 長 （1559 ~  

63 ) 和神學敎授（1 5 5 9 ~ 9 9  ) 。此 外 ，透過 

幾代的學生、牧 師 ，以及個人認識或與他有 

書信來往的男女，他對各階層人士的影響遍 

及法國、英 國 、荷 蘭 、波蘭和德國；但至終 

說 來 ，伯撒是透過其所寫的書而成為一代宗 

師 ，無論是立言成書，或與人辯論問題，在 

在都顧出真切的洞見；更董要者，是他成為 

改革宗信仰的權威代表。他一共寫了超過一 

百 篇 文 章 ， 論 及 的 題 目 有 聖 餐  

( Eucharist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和敎 

會 （Ch u r c h  f 。他 最 董 要 的 書 是 《新約》 

( N o v u m  Testamentum ) ，在 1565年獻給  

英女皇伊麗莎白。

怎樣解釋伯撒的思想，和界定他在加爾 

文 主 義 （Calvinism f 的地位等問題，確曾引 

起過一番爭議。當他還活著的時候，人一直 

相信他是忠於加爾文思想的。到了十七世紀 

中 葉 ，英 國 的 黑 倫 ( Peter Heylyn, 1600 ~  

62 ) ，和歐洲內陸的亞目拉都（A m y r a u t  )* 

均 認 為 ，伯撒說的過於加爾文所說的，亦即 

他把加爾文的神學推向一個更絕對、更強化 

的 地 步 ；這些意見沒有受到當代人注意。到 

了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海 伯 （Heinrich Heppe, 

1 8 2 0 - 7 9  ) 發表論文，研究伯撒怎樣發展加 

爾文主義中的理性因素，立時得到回響；但 

超 乎海 伯所能想像的是，他反對的理性因  

素 ，卻是人欣賞加爾文主義的原因，他們認 

為理性因素是使加爾文主義更具統一性的理 

由 。到 了 二 十 世 紀 中 葉 ，潮流轉向歷史編  

塞 ，因著巴特（Barth )•神學而帶來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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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法 ，人對加爾文的思想又有不同的解釋； 

這時人比較接受一種活動的、以基督和聖經 

為 中 心 的 神 學 ，過於伯撒那種較以形上學  

( Metaphysics )•，及系統解釋的加爾文主  

義 。

可以肯定的是，伯撒的著作相當倚重亞 

里斯多 德 （Aristotelianism )*"的 形 上 學 ’較 

重 辯 證 ，對 敎 父 （Patristic ).的權柄比較信  

賴 ，而整體地看，也比較看重系統性和一致 

性 ：所有這一切，都使加爾文主義看起來更 

具 邏 輯 ，成為更無解可擊的真理。不過這不 

等於說伯撒就是本於神論旨的形上思想，來 

使加爾文主義變成一種惟理的混合物，或說 

伯撒與十七世紀改革宗的經院哲學，有什麼 

直 接 的 關 係 ，如德國釋經學派所強調的那  

樣 。

近代研究使我們尉這個理論有一新的看 

法 。 伯 撒 的 敎 育 以 法 國 人 文 主 義  

( H u m a n i s m  f 為 其 框 框 ，這對他的神學形  

式與內容，都有深遠的影響。法國的人文主 

義是本於希騰和羅馬的文學模式，特別看重 

修辭學和倫理的敎導，以及古典經籍的思  

想 。此 外 ，伯撒在巴黎吸收的亞里斯多德的 

邏輯和哲學思想，只在他的作品中模糊地顧 

現 出 來 ， 這 與 中 世 紀 經 院 哲 學  

( Scholasticism )>那種專門的、非 個 人 的 ， 

且愈來愈深奥難明的作風大不相同。將伯撒 

從經院哲學分別出來，使他與加爾文以宗敎 

及聖經為中心的神學思想結合在一起的，其 

實正是法國人文主義的文學文化。

參考書目

許多神學論文載於 Tractationes Theologicae, 3 

vols. (1570 — 82)。其書信載於 Co/responrfance de 

Theodore de Bdze (Geneva, 1960 〜83), vols.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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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P. F. Geisendorf, Theodore de B6ze 

(Geneva, 1949); W. Kickel, Vernunft und Offenba- 

rung bei Theodor Beza (Neukirchen-VIuyn, 1967); 

R. Letham, ‘Theodore Beza: A  Reassessment,, SJT

40 (1987), pp. 25 〜40; T. Maruyama, The Eccle

siology of Theodore Beza (Geneva, 1978); J. Raitt, 

The Eucharistic Theology of Theodore Beza 

(Chambersburg, PA, 1972).

I.McP.

B ib le ,  t h e  R e le v a n c e  of th e  聖經的

適切性 

引 言 ：何 謂 r適切性」？

我 們 可 以 從 兩 個 角 度 來 看 r 適 切 性 」

( relevance ) 的 意 義 ，一是通俗的，另一個 

較專門，二者均有助於界定聖經的適切性。

通 俗 者 ，是看適切性為符合個人的需  

要 ，並且可以立 sy應 用 的 。這樣界定適切性 

的優點是容易明白，缺點是過分個人化。它 

可以與真理全無關係；只要能符合個人需要 

的 ，就是對的。這種帶著強烈功利主義與個 

人主義的了解，無疑會引起現代人的共鳴， 

卻必須接受批判；因為當我們說到聖經的適 

切 性 ，固然 *視聖經能對現代人說有意義的  

話這事實，卻無意說聖經有討好人的責任。 

把適切性看作符合個人的需求，是源自6 0年 

代那種「自我時代」（M e  generation ) ，美 

國《今日基督敎》( Christian T o d a y ) 曾為文 

評 述 ，指出適切性已自成一宗敎，受到人盲 

目追隨；不適切被視為最大的罪惡。這絕非 

是這裡說的適切性。

專 門 者 ，我們可借助法律的概念來解  

釋 。在民事訴訟中，一個證供是否適切和可 

接 納 ，可從正反兩面來界定。從反面說，倘 

若控辯之一對某個指控沒提出反對，另一方 

則不需提出證供；他若提出了，那是不適切 

的 ，亦不需覆核。因 此 ，從正面 說’惟一具 

適切性的證供，就是那些可以協助賄訊作進 

一 步 發 展 ，或 對 判 案 能 提 供 具 證 供 價 值  

( probative value ) 之 證 據 。歐洲法官開庭  

膀 訊 ，會先指出有待證實的是什麼，因此嚴 

格限制與案件無關（不適切的）的 事 實 ；而 

英美法官則容讓控辯雙方先有機會陳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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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合適的證據；只有在盤問證人時，盤問 

者若向證人提出不適切的問題，才會為對方 

之辯護律師反對而作廢。這是英文之適切性 

( relevance ) 自十七世紀末便開始採用的意

思 。

用於聖經上，適切性是指提出的證供與 

要解決的問題有直接關聯。這個界定一方面 

指 出 ，適切性實在比個人的愛惡為大，另一 

方面亦把與要解決之問題沒有直接關聯的辯 

證振棄不顧。

這是我們在這裡處理聖經之適切性所採  

取的立場。

I.塞經的地位

正典聖經的適切性，幾 乎 自 正 典 （C a n o n  f 

成立以來便受質疑。問題似乎不在壁經的適 

切性被懷疑有多久，而是經歷了這麼久的質 

疑 ，聖經的適切性非但沒有受到根本的破  

壞 ，它對屬靈事物的陳述以及人生的價值， 

反而得到更廣泛的肯定。當 然 ，我們不能因 

為聖經對現代人的適切性已受廣泛肯定了， 

就可以不理會反對者的意見；但同樣地，我 

們也不能因為有人反對，使一直只顧辯護， 

忽略了更多的人是心悅誠服地接網，並且從 

中得到助益。我們希望能二者兼顧，並且指 

出怎樣才能使聖經的適切性推至更廣的層  

面 。

A.為眾教會所共守

雖然古代敎會對正典聖經有不同的意見，有 

的把次經包括在內（亞歷山太抄本把《革利免 

書》列 入 ），亦有不少敎會把敢示錄振棄，但 

他們不加懷疑的，乃是璧經的合法地位；這 

一點可從下面一事實得到明證：十六世紀之 

前的信條沒有把壁經列入，因為那是一個未 

曾引起問題，也是敎會共守的信仰來源。信 

條的制成都是因為信仰內容曾引起爭議；而 

古敎父認為，正確的信仰對維繁敎會的純正 

有 重 要 的 關 係 ，因此才制訂信條來敎導信  

眾 。

改 敎 運 動 把 聖 經 的 獨 特 性 及 惟 一 性  

( sola Scriptura ) 標示出來。自此，它便常

見於敎義問答或信條之內，像施馬加登信條 

( Smalcald Articles, 1 5 3 7，後為《協同書》的 

一 部 分 ，此為信義宗標準的信仰宣言）的第 

二 部 分 第 1 5條 ；改 革宗 的 第 二 瑞 士 信 條  

( Helvetic Confession, Second*, 1562 ) ， 

更把聖經的地位與正確設釋的重要，分置於 

第一及第二章來閨述，顯出慈運理派對聖經 

的重視。

近代重要的信條中，聖公會三十九條中 

的第六條說：「聖經包含得救的要道，所以 

凡未載於聖經，或未為聖經所證明之道，即 

不必信為或視為得救的要道。」

另一重要的近代信條，是韋斯敏斯德信 

條 （Westminster Confession , 1646 ) ; 第 

一部第二條說：「聖 經 ，或上帝的話，包括 

新舊約各書（下面列出更正敎所接受之正典 

書 名 ），都是上帝所黙示的，是信仰和生活 

的準則。」第四條指出，聖經的權柄非倚賴 

人或敎會的見證，「而是全靠聖經的作者上 

帝 」 ；第五條強調聖經的全備；第六條則明 

明禁止人删減已然全備的聖經。

就是以宣敎為主的洛桑信約 ( L au s a n n e 

Covenant*, 1974 ) ，十五條文內也有一條專 

論壁經的權柄和能力。

我們可以從上述信條，歸納出更正敎對 

聖經的三個基本信念：1.這六十六卷更正敎 

接納為正典的聖經，都是神的話語，因此是 

無誤及具有權柄的；2.璧經包含了人生活和 

信仰的標準，也包含了人得救所須具備的知 

識 ；3.藉聖靈的光照，及理性正確的使用， 

人可以明白聖經的道理。它們都是各宗派對 

聖經共守的信念。

這三個對聖經的信念，為歷代敎會所共 

守 ，因為聖經是全備的啟示，裡面有得救的 

智 慧 。

B.是全備的故示

更正派敎會接納聖經為信仰與生活的惟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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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因為她認為在聖經的封面和封底中間， 

記載了神全備的敢示，而此啟示的全備性， 

對敎會所要尋求之指示是足夠和適切的；各 

宗派的敎會亦依賴惟一的聖經作彼此的聯  

繁 。

聖經記載神的啟示是全備的，沒有欠缺 

又不需補充，這是什麼意思呢？它的意思是 

說 ，神要敎會遵守的信仰規條及生活守則， 

已完全記載在聖經之內，沒有欠缺，也不需 

補 充 。

但從古到今都有人本於不同的理由，來 

反對聖經的全備性，最常見的有下列幾類：

1.部分故示論。這是自古到今都有人持  

守的看法。科 爾雷基 （Coleridge f即 認 為 ， 

只有律法和先知書是神的啟示，其他都不  

是 ，因此啟示是不完整的；古代有些敎會拒 

絕接納雅各書、彼得前後書、猶大書和敢示 

錄為神的敢示；近代亦有人拒絕舊約，認為 

只有新約才是神的啟示。這些看似是正典的 

爭 辯 ，其實它的起因是適切性，因為他們先 

定了什麼是適切的標準，然後以此標準來剧 

除他們認為不適合的經文。

2.教義無誤為。有認為聖經無誤者，只 

是指其敎義，非指全部聖經。聖經作者的責 

任 ，是記錄敎會須遵守的敎義與生活守則， 

這些是屬於神啟示的旨意；至於其他枝節， 

如科學、歷 史 、地 理 、數學等資料，皆不在 

非準確不可的範圍，它們可能有錯，因此需 

加 補 充 。 這 個 看 似 是 屬 乎 無 誤  

( infallibility ) 的 爭 辯 ，其實也是適切性的  

問題，因為他們認為聖經只管敎義，如果其 

它小節亦要求精確，就與聖經之適切性不吻 

合了。明顯地，聖經作者並非只關心敎義， 

因為聖經根本不是一本敎義學的敎科書。

3.各有真理論。這是關心宗敎對話者常  

用的理由。他們認為阻礙不同宗敎坦誠對話 

者 ，莫過於堅持基督敎的聖經有全備的敢  

示 ；因 為 ，這樣一來，不僅否定了別宗敎經 

典的價值，簡直就是關了對話的門。我們是 

否必須宣認聖經是有欠缺，才能展開有意義

的對話呢？當佛敎或回敎徒願意與基督徒對 

話 ，是因為他們承認佛經或可蘭經有所不  

足 ，希 望 藉 對 話 來向 聖 經 學習 ，以 B 不逮 

嗎 ？我們可曾遇過這樣的人？

4.繼精故 示 論 。這是部分靈恩派人士強  

調 的 （J. Deere, A  Response to the 

Briefing's Criticism of the Vineyard 

Christian Fellowship, Calif., 1992, pp. 25 —

8 ) 。他們認為神不僅是個書寫的神，也是個 

說話的神，而且不僅是昔日說話，也是今日 

和以後不斷說話的神。神旣說話了，就表明 

昔日記在聖經的敢示還未完結，我們也有責 

任 膀 聽 。耶鮮是這樣聽父神說話，門徒是這 

樣聽耶穌說話，今天我們也應該這樣聽，這 

樣 說 ，特 別 是 透 過 「智慧的言語」 （wo r d s  

of w i s d o m  ) 、 「先 知 的 言 語 」 （wo r d s  of 

prophecy ) , 和 「知識的言語」 （w o r d s  of 

k n o w l e d g e  ；溫 約 翰 著 ’《權能醫治》’黃莉 

莉 譯 ，以 琳 ；原書pp. 2 5 2 - 7 3  ) 。

這種辯證似乎混靖了神一般的話（如在 

特 定 的 條 件 下 ，對 某 個 特 定 的 人 所 說 的  

話 ），和可作普世敎會信仰與生活之守則的 

話 （如 十 誠 ）；再 者 ，恪守聖經為全備適切 

之敢示者，並不懷疑神是繼續工作和繼續說 

話 的 神 ，他們只是堅持，可作眾敎會之信仰 

及生活守則者，惟獨是已成書，又為敎會接 

納為正典的六十六卷新舊約聖經而已。一切 

在此之上、之 外 、之 下 的 ，均不足成為敎會 

言 行 之 準 繩 （「正 典 」的 意 思 即 「準 

繩 」）。換 言 之 ，在聖經之外，又被認為是 

神的聲音者，可能對某時空條件之下的某人 

是 適 切 的 （如呼召他去一特別地方作宣敎  

士 ），對普世敎會卻不適切。

其實這個問題的瘾結在哪裡呢？瘾結在 

普世皆準的適切性。我們前面曾提過，敎會 

決定正典的時候，其實就是宣告正典所記載 

的 ，已足夠構成敎會信仰與生活的原則，而 

其充足性正符合明白神對敎會的要求；就是 

在這原則下，我們說正典聖經對普世敎會來 

說都是適切的，不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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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信念並不否定神會在聖經之外對人 

說 話 ，包括在記錄聖經之前，和正典完成之 

後 ；也不否定神有可能在其他時空與文化  

下 ，曾賜智慧給先聖先賢，寫下有價值的文 

字 ，如中國的四書或猶太人的次經。我們只 

是 說 ，凡是神要求敎會視之為信仰原則及生 

活的守則者，祂都向人啟示了，又為人記錄 

和收集而成聖經；因此凡在聖經之外的，無 

論是多精妙的辯理、多高超的道德言論，都 

不能被視為敎會必須遵守的，因為它們都缺 

乏那種普世的適切性。此原則產生很董要的 

結 果 。

更正敎本於這原則，拒絕任何其他意見 

可與壁經平分權柄，包括敎會的傳統、宗派 

的 主 張 、個人的言論，甚至羣眾或潮流的議 

決 。除了聖經之外，基督徒並不受任何勢力 

所定規或限围，這是他的基本自由。這種自 

由與廳横沒有關係，因為基督敎絕不鼓勵人 

目空一切；它卻持定一信念：除了真理外， 

人並不須要屈服於任何勢力之下，不管這勢 

力是來自個人或羣體。人的尊嚴乃是，除了 

造他的主之外，沒有別的主人。

昔日更正敎或可以指著羅馬天主敎說， 

「我們不像他們，把聖經與傳統置於同等地 

位 」，可是今天我們卻有理由要更小心內  

省 ；在個人主義、英雄崇拜，以及世俗思想 

的影響下，沒有一個時代比我們這一代更容 

讓羣聚的意見取代聖經的意見（試想近代敎 

會對離婚及同性戀一類問題的立場轉移）， 

或讓個別公眾人物代替真理發言。我們若珍 

惜基督為我們赢取的自由，就必須持守「惟 

獨聖經」這個改敎運動的真理；任何妥協所 

引來的結果，都會代價深重。

C.有得救的智慈

保羅對聖經的理解是：「這聖經能使你因信 

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提後三 1 5 ) ;這 

個理解為歷代敎會認同。但我們要注意保羅 

是怎樣說的，他並不是說聖經能遂救人，因 

此不存在著盲從聖經（biblicism ) ，或以璧

經 為 偶 像 （bibliolatry ) 的 問 題 ，像一些批  

評者對尊重聖經的信徒所作的指控；保羅是 

說聖經能使人因信基督耶鮮，而有得救的智 

慧 。使人得救的是信耶穌基督，而聖經則扮 

演著導引人相信基督耶餘的角色；在這意義 

之 下 ，聖經提供了使人得救的智慧。

敎會並且相信，這種使人得救的智慧， 

是聖經所專有、獨 占 的 ；用個較通俗的例子 

說 ，有關耶穌基督怎樣救購人類的訊息，聖 

經絕對是獨家新聞，是人在別的地方，或用 

別的方法所無法獲知的。得救之道，人不能 

透過神在自然界的工作知道，不能藉人的道 

德推論出來，不能藉原知的感悟，或理性的 

演釋明白過來，也不能倚靠人一般的靈性頓 

悟 求 得 ；基督敎所宣講的救恩，只記載在聖 

經 內 。

我們這樣說，是一併否定了歴來幾大類 

的 錯 誤 思 想 ：五 世 紀 的 伯 拉 糾 主 義  

( Pelagianism )*，和十八世紀的惟理主義認 

為 ，「自然之光」能啟示神的真理，足以把 

人 帶 回 到 神 那 裡 ；中國人一向相信道德修  

為 ，重視自救，輕 視他力；二十世紀的人文 

主義者強調人的價值，甚至有些人主張開發 

人的原知，作重建人生的媒介；十七世紀部 

分 亞 米 紐 主 義 者 （Arminianists )*，和二十 

世紀 的 神 秘 主 義 者 ，則追求靈性進深和頓  

悟 ，輕視一切明文或明顯的道理，強調人要 

聽 從 內 心微 聲的 呼引 ，至終必可以到達光  

明 、澄淨之境。我們認為，這一切意見雖能 

討我們人性的歡喜，卻是既無保障，又與聖 

經的敎導相違背。

常識告訴我們一點：神若真是一個施行 

挺救的 神 ，祂的遂救之道，必須具備夠廣關 

的適切性，適合所有人類最基本的條件，而 

不需作任何預設；無論這預設是比常人多一 

點的理性、道 德 、原知或靈性，只要是比常 

人多一點什麼，它對常人來說，就是不適切 

的 。而聖經努力告訴我們的救恩，卻絕不預 

設 什 麼 ，而只需用信心接受耶麻為我們成就 

的 。這是福 音，是在聖經之外絕對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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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理 。這也是為什麼保羅告訴我們：r 凡求 

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但跟著立刻就補上一 

句 ：「然而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 

聽 見 祂 ，怎能信祂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 

見呢？」（羅十 1 3 ~ 1 4  ；另參弗二 12 ；可十 

六 16 ;約二 16 ; 彼後一3 )

II .聖經的權柄

敎會以聖經為最高權柄，有很實際的理由。 

敎會為了繼續忠於耶餘基督，就需要在崇  

拜 、宣 道 、個人操守、社會責任，以及牧養 

和敎導等事上，有一個最高的原則去跟隨一 

個大家共同服應與效忠的權柄。從敎會的發 

展來看 （特別是更正敎），我們知道這共同 

服腐的權柄，並沒有造成千篇一律的情況， 

各時各地 的 敎會 ，仍會按著她們特殊的情  

況 ，從聖經尋求指引；因此敎會仍呈現極富 

地方舆時代色彩的多元性。但董要的是，她 

們有同一的權柄要服應及效忠，這正符合上 

述 「權柄」一詞雜含的意義。

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因為敎會惟一服 

腐的權柄，是永活之神的道，而不是人的制 

度與組織（如天主敎的羅馬敎廷），敎會才 

有更大的自由度，來發展她的功能。譬 如 ， 

敎會不會在一個婦女地位普遍提高的現代社 

會 ，仍然禁止按立婦女擔任聖職，或在一個 

較貧窮落後又人口膨腸的地方，仍禁止採用 

任何節育的方法。簡 言 之 ，惟有聖經被遵為 

惟一的權柄，才能發揮它的適切性。

這就是聖經的權柄與適切性的關係。

原來自古以來，敎會視聖經為惟一的權 

柄 ，與敎會怎樣理解聖經的性質及功能，有 

深不可分的關係。舉 例 說 ，在第三世紀初  

期 ，有些敎會認為聖經最重要的功能，是在 

表 達 神 舆 人 所 立 的 盟 約 （C o v e n a n t  ),。因 

此 ，他們自編聖經，包括從猶太經典選一部 

分可以說明神與以色列人立約的經文，加上 

另一部分可以說明神與耶穌基督立約的經  

文 ，合起來便稱為「聖 經 」。因為這集子足 

以表明神在不同時代施行的救讀計畫，而此

計畫需要敎會以她的信仰和生活來配合；亦 

即 是 說 ，這集子與敎會的自我了解是配套  

的 ，是 適 切 的 （D. Kelsey, The Uses of 

Scripture in Recent Theology, 1975 ) 。

正統敎會的神學及自我了解都比較廣  

闇 ，沒有只以某個學命題作聖經惟一的自  

的或功能，而是集合了眾敎會的領袖，在聖 

靈的帶領下，又經過長久的時間，才決定下 

來 。我們不需要在這裡討論正典選擇的過程  

與 原 則 （因敎會沒有窗下這方面的完整的記 

錄 ），只需指出 ，正典被敎會接納後，便成 

為敎會敬拜的準則，信徒得安慰和鼓勵的源 

頭 ，裁定倫理問題的標準，平息神學事辯的 

依 據 ，和指導信徒生活的原則等；就是在這 

些實際功能上，我們說聖經是敎會與信徒最 

高的權柄。

因為讓敎會能從實際經驗學習到，能發 

揮 r 敎 訓 、督 責 、使 人歸正、敎導人學義」 

等功用的 （提後三 16 ) ，不 是別 的，正是垂 

經 ，亦惟有聖經才能達到，故聖經的權柄是 

後 驗 的 （posteriori) ，而 不 是 先 驗 的 （a 

priori) ; 是信徒從經驗而得的結論，而不僅 

是外加的一個命令。正因為敎會經驗到聖經 

在信仰與生活上都具引導作用，因此才決定 

以聖經作她惟一的權柄。簡 言 之 ，聖經本身 

的適切性，就是她權柄的基礎。

我們當然不能因此便說，聖經是神的話 

語這事實不是她權柄的基礎，因為神的話與 

適切性不僅不是互不相容，更是互助互長  

的 。就是在這意義之下，我 們 說 ，聖經的話 

不僅是一個命令，也是一個結論；因為命令 

預設了權柄，而結論則預設適切性，故二者 

是互助互長的。

III.塞經與現代人

加爾文曾指出，聖經與我們其實相隔了二千 

年 的時間 和極 大的 空間 ，這兩個不同的因  

素 ，形成一堵不透明的牆，阻礙我們明白聖 

經 要 說 的 話 。 其 實 從 解 釋 學  

( h e rm e n e u t i c s，指 研 究 一 切 與 傳 播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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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語言、身 體、符號等—— 有關的學 

問 ）的角度來看，就算是同一個時代與空間 

的人，也要經過一番努力，才能明白聖經； 

這正是路加稱讚庇哩亞人的原因：r 這地方 

的 人 （庇哩亞）賢於帖撒羅尼伽的人，甘心 

領 受 這 道 ，天 天 考 查 （anakrinontes ) 聖 

經 ，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 徒十七11 ) 。

r 考查」一詞的希騰文原是法律用語， 

指 ：a.尋 找 ，詢 問 (如 ：林前九 3 ，十2 5、 

27 ) ； b.藉詢問而達至一結果（林前二 1 4、 

1 5，四3 、4 ，十四24 ) ； C.在法律上有時還 

指嚴刑逼供！（如 ：路二十三14 ；徒四9 ，十

二 19 , 二十四8 ' 二十A 1 8  ) 。用這樣的詞語 

來描述人對聖經的求知，研究的需要不言而 

喻 。

但庇哩亞人的研經態度，還為我們解答 

了另一個問題。他們研經的目的，固然是要 

明白聖經本身說了什麼，或更準確地說，是 

要覆核保羅傳給他們的道，是不是與舉經所 

傳的相吻合；但更重要的，是決定這道與他 

們的關係。若是確實相合，他們就接受相 

信 ，這是他們研經和聽道的目的。故此路加 

立刻接下去寫：「所以他們中間多有相信 

的 」（徒十七11 ) 。

研究聖經的目的，不是要做現代的文士 

或聖經博士，好用來敎人，或孩耀於人，乃 

是自己要相信和順服聖經。因為當我們確認 

聖經是有權柄的，是具有很高的適切性的， 

我們在它的權柄和適切性面前，就沒有一個 

局外點可給自己躲藏；它邏輯地要把我們捲 

入其中，要求我們先順服，然後也許就能敎 

導人。

加爾文提及阻隔聖經與我們之間的牆， 

可以藉經文與讀經者之動話使之消失。我們 

亦强調，聖經若是有權柄和具適切性，讀經 

者在聖經前面就沒有局外點；而講經與讀經 

的最終目標，是在乎能使人與經文進入對話 

的地位，而不是硬逼聖經提供一個即時的答 

案 。問題是：我們怎樣才可以讓人與聖經進 

入對話的關係呢？我們就以一個宣道的情況

來討論。

這要分開三方面來談。

第 一 ，解釋聖經。聖經有不同的文體， 

也是在一個特定的時代、歷 史 、社 會 、文化 

等背景下寫成，作者可能會用上某些特別的 

辭 貪 ；這些屬於背景的資料，在所有標準的 

釋經書中都有交代，它們對了解一段經文， 

占了絕不容忽視的地位。我們需要簡單的交 

代 ，讓人有一條路可以進入經文的世界。

第 二 ，解釋聽經者。人的經驗需要先被 

解 釋 ，然後才能被喚醒，這也是釋經者的責 

任 。有人說得好，疏於探訪的牧者，很難找 

到講道的題材；認識會友的需要，並且透過 

重新解釋，我們就等於把聽經者放進經文的 

世界，讓他知道自己在該段經文所站的是什麼位 

置 。這樣釋經者的工作差不多已經完成了。

原來第一步的工作，是重新為現代聽經 

者建立經文產生的生活場，好比為經文建搭 

一個舞台的佈景；第二步則是把聽經者放進 

舞台當 中 ；只要聽經者明白經文，自己相關 

的經驗又被喚醒，我們事實上已為經文與聽 

經者建立了一條暢通的與話路線。

第 三 ，釋經者還有一步要走，就是鼓勵 

聽經者採取實際的步驟，來履行聖經要我們 

履行 的。釋經者若認識他的動象，就不難找 

出一些簡單又實際的建議，鼓勵會友去行。 

有機會與會友交談，不妨問一下實行的成績 

如 何 。聖經的適切性（甚至是趣味！）不是 

聽回來的 ，乃是行出來的。這更證明它的適 

切性是真實的，不是堆砸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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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e T ra n s la t io n聖 經 翻 譯 敎會從一

開始就覺得要向外邦人傳福音，首務是把耶 

鮮用亞蘭文說的話，翻譯成希膜文。早在兩 

世紀之前就有這個先例，當時人把舊約希伯 

來文聖經譯成希腹文本，叫做七十士譯本  

( Septuagint, L X X  ) ，新約引用舊約的話， 

大多數是弓I自七十士譯本。基督徒比猶太人 

或回敎徒都更堅持要把聖經譯成當地方言， 

除更能證明信仰的普世性，也更有利他們的 

見證。

近代翻譯聖經的原則，與早期基於本能 

而用的原則，大體上並沒有太大的分別；至 

於細節方面，自然因著近代語意學的發展而 

改進不少。

其中最重要的原則，是 「活動性相等原 

貝y」 （principle of d y n a m i c  equivalence， 

也有譯為「活撥對等原則」 ，意 思是說，在 

翻譯時首先要注意的，是把經文的意思譯出 

來 ，而不是把原文的聲音或文法表達出來； 

有些特殊的翻譯是例外的，如為了學生學習 

聖經原文而有的遂字尉照本（interlinear ) ， 

或碰上原文以讀音而造成的特別效果，如文 

字 遊 戲 （plays o n  w o r d s  ) 。再 者 ’我們所 

謂的意義相等，不單包括內容指涉，連原文 

強調的意思，或感情的表達方式，也要在翻 

譯上顯出來才算妥當。

換句話說，意義比文法更為重要。舉例 

說 ，近代譯者碰上希職文的抽象名詞 m e f a -  

no/'a，為了通順達意起見，很多時候就要把 

它譯成動詞：「悔 改 」。同樣地，字句的次 

序 ，或是同一句子不同詞語的位置，有時也 

要重新排列，使原本的意思能在譯文表達得 

更通順；這種情形在英譯中固然常見，在希 

譯中就更是如此。世界各地的譯經家均採用 

相應的步驟，來分析一句或一段的意思，然 

後再行翻譯。

假 如很 多 人 都 是 用 同 一 種 語 言 （舉例 

說，英語或漢語），這種語言必有一種地區 

化的傾向，從高度優美的書寫體，到不能書 

寫的地方方言都有。以中文為例，「國 語 」

是書寫語言，廣 東 話 ，就是地方方言。在譯 

聖經的時候，自然先要把它譯成書寫語言， 

但語言是活的，有時一種文字在翻譯的時候 

是通用的，過了不久就可能因為少用而變成 

生 疏 ，此時可能有另一種本屬地方方言的詞 

語 ，因為廣泛流行，已歸入書寫體，聖經在 

修訂或再譯時，就要把不通用的放棄，改用 

人人都認識的詞語。中文和合本聖經中，有 

不少這種需要修訂的地方。

在英文聖經譯本中，《給現代人的福音》 

( G o o d  N e w s  Bible ) 可算是最能使用「活 

動性相等原則」的 譯 本 ，它也是使用現代語 

作翻譯而成功的例子。中文版傲效這種譯法 

的 ，有《當代聖經》（天 道 ），1979年台灣版 

名為《今日聖經》，可惜譯者水準太參差不  

齊 ，譯文不善之處太多。英文之《新英文譯 

本》( N e w  English Bible ) 嘗 試 走 中 間 路  

線 ，採用活動性相等原則，而用優美的文體 

翻 譯 ，譯者均為當代聖經學者，雖然不少譯 

文均為保守信仰者詣病，卻仍不失為近代譯 

本 中 水 準 甚 高 之 作 。此 外 ，《新國際譯本》 

( N e w  International Version ) 也是採用此  

一原則而頗受歡迎的新譯本。

近代聖經翻譯之目的，是把原文的意思 

及 內 容 ，以最準確的方法翻譯為當地語文， 

這與意譯（paraphrases ) 是不一樣的；意譯 

之 目 的 ，是使昔日歷史和文化現代化，令近 

代人容易把握大概的意思，用一個較極端的 

例子來說，我們或可以用行死刑的電椅，比 

作昔日的十字架。然而這卻不叫翻譯，因為 

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所用的語言程序 

也完全不同，與基督敎所具之歷史信仰的性 

質亦相反。

近代讀者不容易了解聖經原文主要的文 

化 特 性 ，值可透過註解、字 * 解 釋 ，或其他 

輔助工具來解決，甚至從較廣之角度而言， 

透過研讀本或釋經書來解決。不過有時某些 

文化特性需要透過不同的比喻來表達，譬如 

說 ，對熱帶地方從來沒見過雪的民族，聖經 

中 的 「潔白如雪」一 語 ，就可能要改成「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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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如挪子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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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E '/楊牧谷

Biblical C r i t i c i s m 聖 經 批 判 學 是指針

對聖經不同文體作檢視所採用的專門技巧， 

好發現它原本的字句、寫作的性質、資料的 

來 源 、日期、作者等問題。

經文批判

經 文 批 判 （textual criticism ) 的 目 的 ，是要 

重建經過重複傳抄之經文的原貌。在 1450年 

西歐發明印刷術之前，聖經的流傳主要倚靠 

人手抄寫，每一次的抄寫都有可能出現抄寫 

的 錯 誤 ，故愈是近期的抄本，可能出現的錯 

漏就愈多 ，愈接近經文寫作期的（也就是愈 

古 的抄本），原則上便錯誤愈少，不過有時 

也有例外。假如我們有原稿可以校對，抄寫 

錯誤很容易就發現，可惜大多數古代文獻的 

原稿都失散了，聖經的原稿更是一本不存。 

要重建原稿的樣子，只好透過小心比較還存 

留下來的不同抄本。

抄寫聖經的人叫做文士。不同的文士或 

抄寫派別的人，會有不同的抄寫習慣，這一 

點 也 要 仔 細 研 究 ，好識別出他們常犯的錯  

誤 。早期的壁經抄寫，是由一個人把聖經朗 

讀 出 來 ，然後由一至多人抄錄下來，我們要 

分辨那些錯誤是基於朗讀的人讀錯原稿（結 

果是幾個同期的抄本都有共同的錯誤），那 

些是因為個別抄寫的人聽錯了而犯的錯誤  

( 結果自然是只有一個抄本有錯誤，其他則

保留原樣）。

聖經經文批判學者不單要精研舊約和新 

約的原文抄本，包括希伯來文、希騰文和亞 

蘭 文 ，也要熟悉早期不同抄本的文字，包括 

敛 利 亞 文 、古 埃 及 文 （Coptic ) 及拉丁文  

( 參 聖 經 版 本 的 神 學 ，Biblical Versions, 

T h e o l o g y  of* ) ，以及早期作品中所出現的 

聖經引句。

以舊約來說，我們今天根據的，是希伯 

來文聖經的馬索拉經文（Masoretic T e x t， 

簡稱為 M T  ) ，在主後七到十一世紀編成； 

但它根據的子誉抄本（亦即是未加母音音註 

的 ），則可上溯至主後一世紀左右 。自從 

1 9 4 7年 發 現 了 昆 蘭 經 卷 〔Q u m r a n  m a n u 

scripts ， 參 死 海 古 卷  ( D e a d  Sea 

Scrolls f ] ，我們知道早在馬索拉抄本之前一 

千 年 ，就已經有希伯來文聖經的存在【編 按 ： 

但舊約正典的書目遺未完全確立起來】。今天 

研究舊約經文最主要的參考，是七十士譯本 

( Septuagint, L X X  ) ，它是用希膜文譯成的 

舊約聖經，約於主前三世紀到主前二世紀， 

在亞歷山太城完成的。

至 於 新 約 方 面 ，現存好幾個抄本的類  

別 ，皆可上溯到四至五世紀；但近代不斷發 

現更早的抄本，多是蒲草紙本，有些可上溯 

至二到三世紀，比上述抄本類別更早，使新 

約經文的研究更加積極。今天就是最優秀的 

版 本 ，也只可當作是「中期報告」，更好的 

版本仍會出現。

要嚴肅地做釋經工夫，一定先要建立起 

比較可靠的版本，這是學者努力的目標。有 

一 段 時 間 ，人 稱 經 文 批 判 為 「低 等批 判 」

( ‘lower criticism' ) ，因為它代表著研經功 

夫上較低層的方法及進路。

文體及歴史批判

有一段時間，文體及歷史批判（literary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 稱 作 「高 等 批 判 」

( 'higher criticism') ，因 為 它 要 本 乎 「低

等 」或經文批判的研究成果，方能進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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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但現今這等名稱已過時。文體及 

歷史批判學關心的主要有三類問題：文體結 

構 、寫作日期，及作者的身分。

來 源 批 判 （source criticism ) 是找出一 

段經文所根據的口傳或筆錄的資料來源——  

若能找到一個或更多以文字記錄下來的資料 

来 源 ，這個研究就更踏實及有把握。舉例 

說 ，我們知道歷代志作者的資料來源包括撒 

母耳記及列王紀，只要把歷代志與這些書卷 

比較一下，就不難發現歷代志的文體及採用 

的歷史方法。在 新 約 ，大多數學者均同意， 

馬太及路加福音是以馬可福音作主要的資料 

來 源 ；既然馬可福音是最早存在的，我們比 

較有把握說馬太和路加是以馬可為藍本，過 

於流傳於學者之間的所謂「Q 」本 （此為假 

想存在的資料編本，用來解釋馬太和路加所 

共 有 ，而又不見於馬可的 r 耶穌語錄」，作 

為馬太和路加所根據的資料來源）。

倘若一切原本資料都失散了，要重編它 

們就 不 大 容 易 ，因很多時侯都變成純屬猜  

測 。舉 例 ，我們今天有他提安（Tatian ) 寫 

的《四福音合參》（Diatessaron ) ，是根據四 

福音把事件編串起來的書，以約翰福音做藍 

本 ，約編成於170年 ；假如四福音是不存在的 

i ，我們能否本於它來重建四福音的原貌 

呢 ？顯然不能。

在使徒行傳，我們發現作者（路 加 ）在 

某處採用一個新的資料來源，但是不能本於 

此來重建這些資料來源的原貌，因為作者非 

常技巧地把它與自己的欽述交織在一起。惟 

一的例外是他的旅遊記載，這很容易識別， 

因為他忽然使用代名詞「我 們 」，來取代原 

用 的 「他們 」。作者保留原本的 r 我 們 」， 

目的是要清楚指示出，遊記所載之事發生  

時 ，他也在場。

假如一個文獻有多過一個的版本，文體 

批判學者就要找出，它們哪一個是較早的， 

哪一個是較遲的版本。沒有明顯的證據時， 

這個工夫實不容易；但有時這等證據是存在 

的 ，舉 例 說 ，我們知道耶利米前二十三年事

奉的言行錄，是他口述而巴錄筆錄，這份口 

述的第一個版本差不多一寫成，就絵約雅敬 

焚毀 了。但耶利米立劾又口述第二個版本， 

且添加了不少其他資料在裡面（耶三十六1 ~  

32 ) ；然而這還不是最後一個版本，因為在 

此 之 後 ，他 還 繼 續 先 知 的 工 作 ，長達十七  

年 。現在我們知道起碼有兩個版本是在他死 

後編訂而成的，中間加上一些個人及歷史的 

資料在內—— 較長的版本記在馬索拉經文  

中 ，而較短的則記在七十士譯本。昆蘭古卷 

( 參死海古卷") 中則記有兩個版本的希伯來 

殘 篇 。

歷史批判學的目的，是要把文獻及其歷 

史背景串連起來，這包括內在及外在證據的 

相互關係。文獻記載的事件發生的年代，應 

與文獻本身成書的年代分開。舉 例 說 ，學者 

發現創世記記載的列組事件是真實的，因為 

它們與當時文化的情況相吻合。但創世記的 

寫作時間，一般都認為是事件之後好幾百年 

才寫成。

以歷史批判的角度來看先知書（參預言 

神 學 ，Prophecy, T h e o l o g y  of* ) 中真實的  

預言因素，則必須嚴肅處理。一個真實的預 

言 ，必須比預言要發生的事件更早，卻應比 

該預言事件的背景晚。舉 例 ，那鴻的預言應 

在挪亞們人的滅亡（主前663年 ，那鴻書是指 

已經發生了的，鴻三8 ~  10 ) ，與尼尼微城傾 

倒 之 間 （主 前 6 1 2年 ，那鴻指將要發生 的  

事 ）。只要用心讀先知的預言，我們就可以 

有把握地把此書的寫作日期，確定在那半個 

世紀之內。

十九世紀有兩個聖經批判學派有很大的 

影 響 力 ，因為他們把文體批判和歷史批判結 

合 起 來 。威 爾 浩 生 （Julius Wellhausen, 

1 8 4 4 - 1 9 1 8  ) 本於先人對五經文體批判的成 

果 ，為我們開創了研究以色列宗敎史的原  

則 ：以色列人原本是在各地建立他們的祭  

壇 ，後來才集中在一處。可惜他許多的歷史 

重 建 ，都沒有確實的資料作支持，日後研究 

有許多新發現，顯示他的重建有許多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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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處 。

比 他 早 兩 代 的 重 要 人 物 是 包 琪  

( 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1792 〜 

1860 ) ， 以 及 其 他 杜 平 根 學 派 （T u b i n g e n  

S c h o o U f的 人 ，他 們 重 建 使 徒 時 代 和 次 使 徒  

時 代 的 歷 史 ，假 設 當 時 對 福 音 的 解 釋 是 有 兩  

個 對 立 的 學 派 ：一 是 彼 得 及 耶 路 撒 冷 的 敎  

會 ，另 一 是 保 羅 與 外 邦 敎 會 。後 來 二 派 終 於  

達 到 協 調 融 攝 的 時 候 ，就 是 二 世 紀 ，也 是 新  

約 大 部 分 成 書 的 年 代 ，其 中 尤 以 使 徒 行 傳 和  

以 弗 所 書 最 能 顯 出 這 種 調 和 的 努 力 ，同 時 也  

反 映 在 大 公 敎 會 之 內 。杜 平 根 學 派 把 二 派 的  

衝 突 誇 大 了 ，對 彼 得 作 居 間 者 ，嘗 試 把 二 派  

拉 在 一 起 的 力 量 也 低 估 了  ；結 果 ，他 們 把 整  

個 由 對 抗 到 調 和 所 需 的 時 間 ，也 估 計 得 太  

長 。 另 一 學 者 萊 特 佛 特 （Joseph Barber 

Lightfoot, 1 8 2 8 - 8 9  ) 把 七 封 專 屬 伊 格 那 丢  

( Ignatius ) 的 信 定 為 二 世 紀 初 寫 成 （ Tfte 

A p o s to lic  Fathers , pt. II’ vol. 1, London, 

1885, 21 8 8 9 ) ，這 樣 亦 顯 出 二 派 整 合 的 時  

間 ，是 應 在 第 一 世 紀 之 內 。

傳統及形式批判

假 如 作 者 在 記 述 的 時 候 明 言 他 所 記 的 ，是 自  

己 的 親 身 經 歷 ，或 說 他 所 傳 的 全 是 出 乎 自  

己 ，那 就 沒 有 關 係 ，倘 若 他 寫 的 是 根 據 某 些  

文 獻 ，這 個 文 獻 的 歷 史 ，就 得 仔 細 研 究 。不  

管 「傳 」 給 他 的 是 怎 樣 傳 到 他 的 手 裡 ，我 們  

都 要 研 究 它 是 怎 樣 傳 的 。假 如 傳 遞 的 憑 藉 ， 

是 一 個 書 寫 的 文 獻 ，來 源 批 判 學 就 派 上 用  

場 ；假 如 是 口 傳 的 ，傳 統 批 判 學 就 要 展 開 追  

尋 的 工 夫 。 這 個 方 法 可 以 用 在 舊 約 的 敛 事  

體 、律 法 、詩 篇 ，和 智 慧 之 言 ；它 們 都 是 先  

經 過 一 個 口 傳 的 階 段 ，然 後 才 寫 下 來 。在 新  

約 ，學 者 曾 用 這 方 法 來 研 究 福 音 書 的 材 料 ， 

雖 然 以 福 音 書 來 說 ，事 件 的 發 生 到 最 後 才 記  

之 為 文 ，其 中 經 過 的 時 間 遠 較 舊 約 為 短 ，但  

福 音 仍 是 先 以 口 傳 ，然 後 才 寫 下 來 ，我 們 若  

能 研 究 口 傳 的 不 同 階 段 ，對 明 白 福 音 書 就 很  

有 幫 助 了 。可 惜 研 究 口 傳 的 階 段 ，我 們 仍 得

倚賴推測的居多；假如我們訴諸口傳的「法 

則 」，使不要忘記所謂「法 則 」者 ，不過是 

指一般情況及趨勢，倘若這些情況與經文不 

合 ，就不能勉強使用。

傳統批判其中重要的一環，是形式批判 

— 即研究文獻流傳下來的「形式」。這種 

形式在研究詩篇時相當有用：詩篇可按它幾 

個主要的類別來劃分，毎一類別都有自己不 

同的生活背景，像羣體崇拜或個別靈修等。

在 新 約 ，以形式批判來研究福音，可分 

辨出不同的「形 式 」—— 如敛事體或語錄， 

我們就是用這些方法，來找出它們未被書之 

為文以前的歷史。專家有時對這門學科的功 

效言過其實，它並不常能敢發人對某事件或 

說話的歷史性有新的認識。我們若能確定福 

音書形式的類別，跟著就要找出它的生活背 

景 。我們要分辨福音書不同的生活背景：耶 

穌事奉的生活背景，日後流傳時的不同背景 

( 如 ：依據什麼而決定保留某些事件或語  

錄 ，又捨去其他），以及日後成為文字時的 

生活背景。當我們到達這個地步，傳統批判 

就為編纂批判（redaction criticism ) 預備道 

路 。由於傳統批判和形式批判的影響，很明 

顯 地 ，無論調查的工夫追溯到多久以前的歷 

史 ，人描述的耶穌，必定有超自然的元素在 

內 。

若把這些方法用在新約書信，另一方式 

的形式批判可以幫助我們看出一卷完整的書 

信 ，有當代修辭學所用的辯論形式（參H. D. 

Betz, Galatians, Philadelphia, 1979 ) , 或幫 

助我們把書信一些不斷出現的主題，作最細 

微的 分 析 （參P. Schubert, Form a n d  Func

tion of the Pauline Thanksgivings, Berlin, 

1939 ) 。

編纂批判

編塞批判學是輔助傳統批判學的：它專門研 

究某作者如何使用他所能得到的材料，包括 

筆錄的和口傳的。編募批判對研究福音書特 

別 有 用 ，它能顯示出那四個寫福音書的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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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而不只是個編慕者。舉 例 ，我們從馬 

太使用已存資料的方法，知道他的目的，乃 

在怎樣使敎會，作為一個團契，能保存及傳 

遞耶鮮的敎訓，從她的復活直到祂的再來。 

馬可不僅鼓勵為信仰而受苦的信徒要「背起 

十字架」跟 隨 主 ，也要見證耶鮮就是神的兒 

子 ：這 是 「彌賽亞的秘密」，在祂最後的受 

苦 時 ，透過暢子裂開兩半，及百夫長的認信 

才顯露出來。路加看耶穌的事奉為成就神在 

舊約應許的大能，和先知的說話（神正是藉 

著這些工作和說話而啟示自己），並且在新 

約要繼續藉著使徒向全地宣敎。約翰以神永 

極之道成為肉身的道理，指出福音具有永久 

及普世的真實意義，使凡能明白的，都看得 

到神的榮耀。

在舊約研究上，編慕批判為我們揭開研 

究聖經的新頁，鼓勵我們重新思考五經的問 

題 ，知道它們是一個整全的文體，從而明白 

作者之自的及信息（參 D. J. A. Clines, The 

T h e m e  of the Pentateuch, Sheffield, 

1978 ) 。

正典批判

正典批判研究的對象，正是編纂批判留下來 

的問 題 ；它的神學內涵更為豊富。它以審慎 

的態度來處理整部聖經（Scripture f 的正典 

問 題 ，個別經卷的意義及與其他經卷的關  

係 ，意 思 乃 是 問 ：它們為什麼會被選為正  

典 ，現今的正典形式是怎樣來的等等。正典 

批判關心的問題，是它們現今的正典形式， 

而不像別的批判研究那樣，企圖要找出它們 

「原本」的形式。正典批判不是要代替其他 

的研究方法，乃是要補充其他方法不能關照 

的地方，並使它們原先定下的目標，再度清 

晰起來。

結構主義

結 構主 義 （Structuralism f 是以一個結構系

統作為單位，研究它裡面的符號（sign ) 怎 

樣 運 作 ，和與別的符號的關係—— 這些都受

某些旣定的「法 則 」 （code ) 控 制 。很多結 

構主義者宣稱，他們對原本的歷史背景，或 

文獻的目的不感與趣。他們看已有之經文為 

一 個 最 後 的 形 式 ，是一個語言及語意的現  

象 ，他們從那裡作起點來研究。經文的信息 

是真是假，全是以經文現有之形式為定準， 

而不是它們原來的歷史背景；任何能幫助讀 

者對經文有新認識的方法，都是有價值的。 

但我們若完全不管作者原來的意圖，只關心 

讀者能得什麼幫助，這種方法對研究聖經， 

並沒有什麼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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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b l i c a l  E t h i c s 聖 經 倫 理 學 參 倫 理 學

( Ethics ) °

B ib l i c a l  T h e o l o g y 壁 經 神 學  「聖經

神 學 」一 語 ，在十七世紀中葉已有人使用， 

特意與經院（Scholastic ),神學劃清界線。它 

是指一種基於聖經，而不是本於哲學思想或 

宗敎傳統而成的神學。

自那時候開始，「聖經神學」的含義就 

有了很大的變化。開始的時候，聖經神學是 

指本於或合乎聖經敎導的敎義（Dog m a t i c  ； 

神 學 ，近代卻是指研究聖經中神學思想的歷 

史發 展。原則上說，這樣的研究比較客觀， 

因為它的目的，在於要發現聖經本身所蕴含 

的神學到底是什麼，而不是事先肯定某種神 

學 的 權 威 ，或利用它來為某種宗敎傳統辯  

護 。這樣說來，誰都可以從事聖經神學的研 

究 ，不論是更正敎徒、天主敎徒、自由主義 

者 、保守主義者、猶太 人、回敎徒，甚至是 

無神論者 ，不管他們對聖經抱著什麼態度， 

都可以作這種研究。對那些承認聖經是神的 

敢示的基督徒來說，聖經神學更有極為實用 

的意義，就如哈靈頓（Harrington, 1973 )所 

說 ：「聖經神學……其實就是人從聖經尋找

生命-----永遠的生命。」（P. 18 )

但 是 ，把 「神 學 」 （T h e o l o g y  f —詞用 

在 聖 經 內 容 上 ，卻 有 它 的 問 題 ：假 如 「神 

學 」是指與神有關的系統語句，那麼聖經中 

具這種特色的地方就非常有限。倘若我們是 

就廣義來用「神 學 」一 詞 ，它就可以泛指一 

切關乎神之本性及工作的說法，而本文就是 

從這廣義的角度來用「聖經神學」這詞語。

I B 經神學的歷史

改教運動。 r 我們應該上溯至改敎時期，那 

時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神學釋經，就是讓里 

經 對 人 說 話 ，清 晰 又 有 能 力 ，不單向著敎  

會 ，也是對整個西方世界說話。」 （Smart, 

1979, p. 49 ) 當 時 雖 然 沒 有 用 上 「聖經神

學 」一 詞 ，但改敎家的自的是非常明顯的， 

他 們 其 中 一 個 原 則 ，就 是 「惟 獨 聖 經 」

( sola Scriptura ) ，而主要的目的，就是把 

聖經建立為基督敎神學的基礎。

迎■布 勒 （Joh a n n  Philipp Gabler, 1753 

~  1826 ) 。如 上 所 說 ，十 七 世 紀 「聖經神 

學 」一 語 ，是指一種改革的敎義學‘，但在 

1787年 ，伽布勒提出一種新的方法來分辨二 

者 。他說聖經神學是描述性的，而敎父神學 

則 是 建 構 性 的 ：「聖經神學的特性是歷史  

的 ，目的是描述聖經作者對屬靈事物的意  

見 ；敎父神學卻不是這樣，它的特性是敎酶 

的 ，目的是指出某個神學家怎樣從哲學及理 

性的角度，來看屬靈的事物，與他自己的性 

格 、時 代 、歷 史 、地 點 、敎 派 、思想等因素 

有 關 。」（弓 I 自 B r i g h t，1967, p. 114 )

週布勒本身從沒有寫過一本聖經神學的 

書 ，但他建立的原則，卻成了日後這科目的 

標 準 。

歷史批判。進入十九世紀，歷史批判學 

與 起 ，人對聖經神學的與趣大大減弱。當時 

大部分的學者，都忙於以歷史的批判方式來 

讀 聖 經 ，或反對聖經，沒幾個人有與趣從神 

學的角度來研究聖經。當時雖有些以「舊約 

神 學 」或 「新約神學」為題的書出版，但基 

本上它們都是聖經宗敎的歷史研究，不是聖 

經 的 神 學 。其 中 也 有 些 例 外 的 ，如胡富曼  

( J o h a n n  v o n  H o f m a n n ,  1810 — 77 ) ’ 但整 

體 地 說 ，改敎家對聖經神學的研究方法，已 

為一種純歷史的方法代替了。

他們認為這樣比較客觀，可以避免宗敎 

的偏見。在某程度上，這話是對的；但它的 

困 難 是 ，太過偏頗於聖經在歷史方面的問  

題 ，對同樣重要的神學問題完全不理會。結 

果聖經學者忙於他們的純歷史興趣，一般基 

督徒關心的聖經神學的實際意義，卻乏人研 

究 ，二者的鴻溝就這樣形成。學生離開大學 

或神學院時，具備學歷，卻完全不能在敎會 

中負起牧養之責。

「蟹經神爭運動 J 。聖經研究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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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巴特（Barth f 出版之《羅馬書註釋》掀起 

的 ；跟 著 艾 若 德 《舊 約 神 學 》 （Walther 

Eichrodt,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1933〜 9 ) ，和斐士爾的《舊約對基督的見證〉

( W i l h e l m  Vischer, The Witness of the 

Old Testament to Christ 1934 ) 相 繼出  

版 ；在 英 語 世 界 ，羅 賓 邁 （H. W h e e l e r  

Robinson, 1872 〜 1945 ; O T  ) 和 陶 德 （C.

H. D o d d *  ； N T  ) 的作品亦發生頗大的影響  

力 。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優秀的聖經 

神學作品一一出現，形成了所謂的「聖經神 

學運動」，名震一時的聖經學者，與此運動 

都有關係，如德國的布特曼（Bu l t m a n n  )*、 

庫爾曼〔C u l l m a n n  ' 參救恩歷史（Salvation- 

History f〕、慕 拉 德 （G e r h a r d v o n  Rad, 

1901 — 71 ) 、耶 利 米 亞 （Joachim Jeremias, 

1900 — 79 ) 、蓋 士 曼 （K S s e m a n n  f 及布伯 

( B u b e r  )* ; 英國的赫伯特（Gabriel Hebert, 

1 8 8 6 ~  1963 ) 、羅 利 （H. H. Rowley, 1890 

~  1969 ) 及 李 察 遍 ( Richardson )*，和北美 

的萊特（G. E. Wright, 1 9 0 9 - 7 4  ) 、梅保羅 

( Paul M i n e a r ， 1906 年 生 ）、 布 萊 德  

( J o h n  B r i g h t， 1908 年 生 ）、 司 馬 特  

( J a m e s  S m a r t  ) 及 麥 肯 斯 （Jo h n  M c K e n 

zie ，天主敎學者）。查 爾 鼓 ( Childs )把這 

運動中五個重要的特色歸納如下：重新發現 

神學的意義、聖經的統一性、神在歴史中的 

敢 示 （Revelation ),、聖 經 思 想 的 獨 特 性  

( 希伯來人與希腹人的不同思想），以及聖 

經與其背景的關係。

如此紛歧的神學家及神學作品，集中在 

一 起 而 稱 之 為 一 種 「運 動 」，是值得商権 

的 ，上述各學者大概只有對查爾狂的第一點 

會認同。但不可否認地，近期聖經神學對聖 

經及 神學 的研究 ，都起了一種革命性的改  

變 ，好 些新 的期 刊 相 繼 出 現 ，就如《釋經》 

( Interpretation, 1947 ) ，專門刊登對聖經  

及神學有獨特見解的作品。在 德 國 ，基特 

( Gerhard Kittel, 1888 ~  1948 ) 的巨著《新

約 神 學 辭 典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 e w  Testament, 1 933—79; E T ,  1964 —

76 ) 廣受 歡 迎 ；此 外 ，1952年亦開始一套以 

神 學 思 想 為 主 的 釋 經 書 ：《舊約聖經註釋》

( Biblical C o m m e n t a r y  on the Old Tes

tament ) ; S C M 出版社亦於1950年開始一套 

「聖 經 神 學 研 究 」 （’Studies in Biblical 

T h e o l o g y ') ；除此之外，這期間也有不少有 

分 量 的 舊 約 神 學 （O l d  T e s t a m e n t  

T h e o l o g y  )*，和新約神學 （N e w  T e s t a m e n t  

T h e o l o g y  f的作品問世。

令曰之聖經神學。可以想像的是，一些 

原有的聖經學者，對 這 個 「聖經神學運動」 

頗有微詞，在北美的尤為多聞。6 0年代最董 

要的批 評，來自巴雅各敎授（Ja m e s  B a r r， 

1924年 生 ），他指出把希伯來和希腿思想法 

嚴格分開來，是把事情過分簡化了 ；再 者 ， 

他說我們不應過分重視歷史的啟示，到一地 

步而把其他形式的敢示都忽略了。查爾兹 

( 1970 ) 更宣稱這個運動已經崩濱了。我們 

要 承 認 的 是 ，昔日壁經神學運動的一些做  

法 ，的確有改善的必要，但他們使人更重視 

聖經中神學的意義，這個重要的成就十分有 

益 。

今天人人都承認，研究聖經時除了要重 

視它的語言、歷史及文體的研究外，它的神 

學意義也是不能忽略的。這方面的成果，從 

近代解經書愈來愈多篇幅留給肿學意義一欄 

可 窺 見 ：《新世紀聖經》（N e w  Century Bi

ble) 、《錯聖經》( A n c h o r  B ib l e )、《舊約叢  

書》（O l d  T e s t a m e n t  Library ) 、《國際神學 

釋經》（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C o m m e n 

tary ) 等 都 是 。梵 二 會 議 （參 會 議 ，C o u n -  

cils* ) 後 ，羅馬天主敎學者對聖經神學也有  

很大的貢獻。今天各宗派都承認：只有根據 

聖經來建立的神學，才是基督敎的神學。

塞經的統一性

大多數學者研究聖經神學時，都分舊約和新 

約 來 處 理 ，只有少數是以整本聖經作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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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Burrows, 1946; Vos, 1948 ) , 或以一 

主 題 貫 串 全 本 聖 經 作 研 究 （如 ：Rowley, 

1953; Bauer, 1959; Bruce, 1968 ) ° 大體上說

來 ，學者均承認新舊約的主題同樣十分重  

要 ，但實際做起來仍是分開處理。但近代已 

有學者嘗試整全地寫聖經神學（如 ：Gese, 

1977; Terrien, 1978; Cronk, 1980 ) ’ 不過規 

模仍比較有限。

我們不難了解 ® 中 原 因 ，現今人動新舊 

約聖經的了解愈來愈多，意見也極為紛歧， 

要分開寫舊約或新約的神學已十分困難，更 

不要說是整本聖經了。

另一個更基本的理由，就是人對舊約與 

新 約 的 關 係 仍 然 把 握 不 定 。馬 吉 安  

( M a r c i o n  )*認為舊約只是猶太人的經籍， 

對基督徒的價值不大，這個看法也許再沒有 

人公開倡導【編 按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討 

論基督敎與中國文化的爭論中，也有中國學 

者 認 為 ，舊約的歷史與中國人沒有關係，主 

張 另 編 「中筆聖經」 ，以四書及一些宗敎文 

獻來取代之】。但 是 ，至今仍有許多基督徒對 

舊約抱一種疏離的態度，認為它在敎會講道 

及崇 拜的地位是有限的。舊約與新約的關  

係 ，在許多學者的作品中，都是以神學的主 

題 作 連 貫 ，就 如 上 帝 的 國 度 （K i n g d o m  of 

G o d  )*、救恩歴史‘、應許與應驗、立 約 、預 

表 （參釋經學，Hermeneutics" ) ° 我們都同 

意 ，兩約的關係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其中如 

統一與分歧、連貫與不連貫之閩的張力。從 

一 方 面 而 言 ，學者是重新肯定聖經的統一  

性 ，以 及 舊、新約各自的重要性；從另一方 

面 而 言 ，他們又深深體會它們各有不同的功 

用和權 威，它們不同的神學，實在不易歸納 

在同 一個 「聖經神學」的體系之下。這樣說 

來 ，今天聖經神學的目標，就是要找出貫串 

聖經的主旨，同時又尊重聖經的整體性和多 

元 性 。

I B 經神學的本質及內容

無論批評的學者對聖經神學的方法有什麼意

見 ，不爭之實乃是：聖經是一本具有豊富神 

學意義的書，釋經而不探討其神學意義，肯 

定是不足夠的。這不是否認聖經也是一本含 

有文學及歷史價值的書，或支持釋經應忽視 

這兩方面，而是說聖經不單記載了神在歷史 

中的敎訓和 行動 ，這些言行滿有神學的意  

義 ，而神學正是信徒信仰的內容。因此說， 

我們不能只顧聖經在文學及歷史的價值，而 

忽略它的神學思想。

聖 經 神 學 最 關 注 的 ，是聖經的整體意  

義 。這當然不是表示，不讀聖經則已，要讀 

就非整本一口氣來讀不可。我們只是說，聖 

經無論哪一段、哪一主題，都要就它的整體 

來了 解 。我們可以研究詩篇或保羅的神學， 

約伯記受苦的觀念，或約翰的聖靈觀，但要 

知道這些研究涉及的，只是聖經見證的某個 

角 度 ，我們一定要從別的作者及角度來加以 

補 充 ，這 樣 的 研 究 才 可 以 稱 為 「聖經神  

學 」。

壁經神學無論在聖經研究或敎義神學上 

的 地 位 ，都十分重大，事實上使後二者聯上 

關 係 的 , 也正是聖經种學。旣然它的目的是 

要把包含在璧經之內的神學建立起來，就要 

使用種種不同的釋經法（如經文批判、歷史 

批 判 及 文 體 批 判 ；參 聖 經 批 判 學 ，Biblical 

Criticism* ) ，去找出經文的意義和動機，這 

豈不正能幫助敎義學的建立？聖經神學既要 

以整本聖經為研究的對象，就需要不同的釋 

經學者對個別經卷的研究，同時也需要敎義 

學學者對敎義整全的知識（包括聖經、敎會 

傳 統 、哲 學 、文 化 ），來増進我們對聖經的 

了 解 ；同一時間，敎義學學者也需要聖經學 

者 的 幫 助 ，來使他的敎義學建立在聖經之  

上 。簡 言之 ，彼此的幫助是十分重要的。

認識聖經神學在釋經及敎義學所處之居 

間 地 位 ，是很重要的；這些學科不能獨立存 

在 。沒有詳細的釋經作基礎，聖經神學必然 

是 膚淺的；同 樣 地 ，沒有聖經神學，敎會很 

容易以為聖經只是用來證明某個思想或行動 

的集子 ，只挑選那些對她有用的經文來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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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完全忽略它整體的見證。反過來 說，沒 

有敎義神學的幫助，聖經就成了一本古代文 

獻 ，對現代世界毫無意義可言。過去釋經及 

敎 義 學 的 學 者 ，多數是各管自己科內的問  

題 ，近代的趨勢已不是這樣，三個學科的學 

者已明白合作的需要，因此我們對聖經的了 

解比前更好，對信仰的把握更實在，進而使 

明日的敎會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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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B.

B ib l i c a l  V e r s io n s ,  T h e o lo g y  o f 聖 經

版 本 的 神 學 不 同 的 聖 經 譯 本 有 不 同 的 神  

學 立 場 ，這由好幾種因素構成，有些屬普通 

因 素 ，另一些則比較特別。

普通因素，包括譯者的信念。首 先 ，翻 

譯是需 要 的 ，因為聖經信息不單是為懂得原 

文的人預備的；第 二 ，翻譯是可能 的，因為 

聖經的要旨不是原文的形式，而是文字包含 

的 信 息 ，而大體上說，任何地方的文字，都 

可以用來表達聖經的信息。我們不是說所有 

基督徒對上述兩點都有同樣確信，但沒有這 

些 信 念 ，翻譯聖經就完全不可能。從上述兩 

個基本原則，更正敎徒發展出來的結論，慢 

慢就為更多其他傳統的信徒接酌；我們應該 

為說其他方言的人翻譯聖經，使人人都能明 

白聖經的信息。

特别因素。這最能影響一個譯本的神學 

立 場 ，雖然 此等因素也 最不容易評估。第 

一 ，要評估一個譯本，必須就譯本的整體來 

看 ，不要抓著一兩節來作文章。譬 如 說 ，我 

們不能因為《給現代人的福音》（G o o d  N e w s  

Bible, 1976 ) 在路加福音一 2 7沒 有 用 「童貞 

女 」一 詞 ，便加以排斥，因為在同章 3 7節便 

使 用 了 。第 二 ，整個譯文本身比個別譯者的 

神 學 立 場 更 重 要 ，因為近代翻譯聖經的工  

作 ，獨力而成的已然減少，集厳成裘的比較 

多 。第 三 ，我們不要混靖了神學的和語言的 

保 守 主 義 ’《當代聖經》（T h e  Living Bible, 

1 9 6 2 - 7 1  ) 在神學上是保守的，但用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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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相當自由。

【編 按 ; 中文聖經譯本的數量不算多，在 

聖經版本的神學立場一問題上，還未太嚴重 

地構成像上述那些明顯不同的地方。信徒有 

時取一種而捨棄其他，理由是出於感情上的 

依 附 ，多於理性上的分辨。譬 如 說 ，大多數 

人較熟悉和合本，信徒對它的信賴是頗一致 

的 ，有些甚至因信賴和合本而拒絕其他譯  

本 。和合本的譯文不錯是優美而持平，水準 

也比較平均，但那是 8 0年以前的譯文，許多 

近 代 的 發現 及 研 究 成 果 ，自然不能包括在  

內 ，這樣說來，拒絕參考近代譯本，明顯地 

是不智的。

中文近代譯本有些是以成功之英文譯本 

作 藍 本 ，翻譯成中文，像《當代聖經》（台灣 

版稱《今日聖經》）是參考英文之 T h e  Living 

Bible ；有些是參考原文而重新翻譯，像《現 

代中文譯本》。前者的譯者水準太參差，部分 

譯者甚至只具中學程度！後者多為筆人聖經 

學 者 ，他們有些神學立場未必為大多數敎會 

接 納 ，但在原義表達上，不少比和合本更清 

楚及 忠 實 ，值得有志研經的人參考，但仍需 

謹 慎 分 辨 （參 聖 經 翻 譯 ，Bible Transla

tion* )

上述二譯本都是集體翻譯，有兩種譯本 

是屬於個人努力的成果，值得介紹。吳經熊 

雖不是以研究聖經原文為著，但他是個學貫 

中西的人，文字修養尤為高超，他翻譯的《新 

經全集》（香 港 ，1949 ) 及部分舊約 （如《聖 

詠譯義》，台灣商務，1975 ) ，譯文極為優美 

流 暢 ，可讀性極高，讀者大可作靈修黙想或 

文學作品來讀，猶如英文版脾利（J. B. Phi- 

lip)的《新約聖經》（ The N e w  Testament in 

M o d e r n  English, L on d o n ,  1960 ) 。吳氏在  

自己的譯本自稱為 r 譯述者」。

另一個人譯本，是呂振中的《舊新約聖 

經》（香 港 ，1970 ) ，為呂氏畢生致力的成  

果 。呂氏精通原文，一生只從事此工，參考 

不同之抄本、譯本及專門作品不下百種，成 

績 斐 然 。個人譯本當然有個人的限制，但整

體 上 說 ，他的譯本比和合本忠實，也包括了 

更多近代研究成果在裡面，是華人研究聖經 

者不可缺少的參考，部分不逮是難免的。

中文聖經也有不同之地方方言版本，像 

廣 東 話 、上海 話、閩南話、客家話、台灣多 

種原住民母語等；它們只是為懂方言之人預 

備 ，不屬於不同譯本之研究範圍。】

聖經翻譯的歷史常受兩種極端的立場所 

左 右 ：改 變 經 文 意 義 ，使之適合讀者的情  

況 ，亦即只求「達 」而 不 求 「信 」，意譯本 

即屬 此 項 ；或為了忠實保蠻原文文法結構， 

而不惜犧牲文字的通順【編 按 ；英譯本最出名 

的是  K e n n e t h  S. Wuest, The N e w  Testa

ment: A n  E x p a n d e d  Translation, Eerd- 

m a n n ,  1961; The Amplified Bible, Zonder- 

van, 1964】；從神學的角度來說，兩者都有 

點問題【編 按 ：W u e s t的譯本把希腿文法結構 

用英文表達出來，故不懂希騰文的會覺得譯 

文古怪。T h e  Amplified Bible更把希騰文可 

能的意 思全 部譯 出來 ，聖經原作者寫的時  

候 ，不可能同時想表達那麼多的意思，無論 

有多不圓滿，我們都要嘗試找出原作者想表 

達的是什麼，不能齊列各義，讓讀者自行選 

擇】。

最早的譯本很可能是用亞蘭文口頭翻譯 

希 伯 來 文 的 舊 約 ，這 就 是 「他 爾 根 」

( T a r g u m  ) 的 前 身 ：他爾根本身的特點， 

是道德敎訓的増添，寓意式的意譯，避免提 

及神的名稱和古典主義；上述部分的因素也 

出現在七十士譯本中，此為舊約壁經的希騰 

文譯本。這一類翻譯很多時候是受抄寫聖經 

之人的神學立場影響的，他們常就新約引用 

的方式來重譯舊約，這種趨勢在後來的敛利 

亞版本亦可看得出來；但最早期的敛利亞譯 

本 ，很多時候是重視舊約過於（正在陸續面 

世 的 ）新 約 。

在 西 方 ，古老拉丁譯本的特色，是過分 

著重字面的意思，但也有十分鮮明又親切的 

表 達 方 式 。耶 柔 米 （J e r o m e  ),的《武加大譯 

本》( V u l g a t e，即 「通俗拉丁文譯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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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是想代替當時使用的拉丁版本，他本人 

精通希伯來文，因此更易與當時的猶太人對 

話 。奇怪的是，《武加大譯本》是十六世紀以 

前西方最具神學影響力的聖經。

路 德 （Luther f 的德文譯本，是在文藝 

復與時期譯的，當時研究希騰文和希伯來文 

的風氣甚盛，路德得此幫助不少。他以當時 

一般通用的語言來翻譯，把隱晦的語言用明 

朗的字句譯出來（如加二 1 6的 「惟獨信心」 

就是一例）。

到了近代，研究譯經的文章，常繞著兩 

個主題討論：第一是應該怎樣翻譯「神學鐘 

詞 」的 問 題 ’如 「因 信 稱 義 （Justifica- 

tion f 」此 詞 ，在近代已不是那麼為人所理  

解 了 （尤指對敎外人士而言）；第二是更具 

神學味道的，即聖經內部協調及統一，有兩 

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儘量減少整本新舊約 

聖經的分別，如新舊約共有的經文，或福音 

書相同的地方；另一方面，要怎樣忠於不同 

經文的含義，好讓聖經毎一部分均能本於它 

特有的立場，來宣告神的信息，而聖經的統 

一 性 ，則在更深的層次表達出來。

另 參 ：聖 經 批 判 學 （Biblical Criticism ) ； 

聖經神學（Biblical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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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yon, The Text of the Greek Bible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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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e l ,  G a b r ie l  比 爾 （約  1 4 1 5  ~  9 5 )

是經院（Scholastic f神學最後一位偉大的神

學 家 ；他在大學工作的時間相當長，先在海 

德 堡 （敎 授 文 科 ），後 來 在 耳 弗 特  

( Erfurt ) 及 科 隆 （Colog n e  ) 主授神學。在 

這 段 時 間 ，他在科隆接受阿查那 （T h o m a s  

A q uinas  )*及亞爾伯特（Albertus M a g n u s  )* 

之 r 古 道 」 ( via antiqua ) 的 影 響 ，在耳弗 

特則接受敦司 . 蘇格 徒 （D u n s  Scotus f , 及 

俄 坎 的 威 廉 （William of O c k h a m  f 之 「新 

道 」 （via moderna  ) 的 黨 陶 ，在中年成為  

牧師及傳道者，曾任練因笠 ( M a i n z ，德國 

西 部 一 城 市 ）座 堂 的 傳 道 者 ；自1 460年代 

起 ，即 屬 「共同生活弟兄會」 （Brethren of 

T h e  C o m m o n  Life ) ，且是他們剛成立之學 

院的首位院長。從 1479年 起 ，他是位於符騰 

堡 （Wiirttemberg ) 之 烏 勒 （U r a c h  ) 的院 

長 ；1 4 8 4〜約 1490年 ，兼任威丁堡大學的神 

學敎授。

比爾是俄坎的惟名論（No m i n a l i s m  )*"的 

忠實信徒，同時又能對各家學說提出批判。 

他雖然能真實地保存俄坎的體系，但他比俄 

坎的思想更具神學的味道，尤其是使人看出 

惟名論可以怎樣用在牧會事工上〔他的門生及 

朋 友 、史特拉斯堡出名的傳道者約翰該勒  

( J o h n  Geiler of Kaysersberg, 1445 ~  

1510 ) ，也 是 如 此 ；參 E. J. D e m p s e y  D o u 

glass, Justification in Late Medieval 

Preaching, Leiden, 1966〕。比爾的思想愈來 

愈受人重視，因為他不單有深厚的中世紀思 

想作根基，天主敎人士更覺得他的思想最能 

抵抗改敎運動提出的挑戰。在惟名論的作者 

中 ，他 算 是 最 有 名 的 了 ，早 期 路 德  

( Luther )•的神學亦頗受他的影響。

參考書目

H. A. Oberman, Forerunners of the Reforma

tion: The Shape of Late Medieval Thought (Lon

don, 1967); idem, The Harvest of Medieval Theo

logy: Gabriel B iel and Late Medieval Nominalism

(Grand Rapids, MI, ̂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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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o e t h i c s 生 命 倫 理 學 現 代 醫 療 科 技 深

深影響人的生命，生命倫理學就是本於倫理 

學來思考醫學、生 物 學 、衛生保健的問題。 

具 亭 議 的 問 題 無 數 ，與神學和倫理學相關  

的 ，如對生育的控制、人工受精或死亡的過 

程 ；與神之權能有關的，如人的價值、管理 

大地資源的託付、神對婚姻制度的旨意、雙 

親的責任，和人之本質等等，都十分複雜。

有些基督徒認為，生育科技會干渉神的 

主 權 （Sovereignty O f  G o d  )*，因為誰要懷 

孕 ，和什麼時候生育，都是神的旨意，人不 

應用人工控制。聖經明說，在為人父母一事 

上 ，神是有分參與的（創四 1 、25 ；詩一0 0

3 ) ，並且指出人若不甘心等候祂的時間，會 

產 生 悲 劇 （參亞 伯蘭 與 撒 萊 的 故 事 ，創十 

六 ）。因此那些企圖在實驗室創造生命的， 

難免看嬰兒為人努力的成果；這種成果自然 

亦受技術人員品質控制的影響，於是其中使 

牽涉種種倫理的問題，而且有些還會與聖經 

的敎導有衝突。

在 天 主 敎 的 道 德 神 學 （Mo r a l 

T h e o l o g y  f裡 ，把上述的看法植根於自然律 

( Natural L a w  f 的 神 學 。意 思 是 說 ，性交 

的自然結果就是懷孕分晩，因此不管是人工 

避 孕 ，或 者 是 經 由 捐 贈 式 人 工 受 孕 （簡稱 

A I D  ) 及 體 外 （in vitro) 受 精 （簡稱 I V F ， 

即試管 嬰兒 ） ，都違 反自 然 （Nature )*，因 

此也是錯誤的。

反對上述看法的，則引用聖經受記(參 

管 家 職 分 ，S t e w a r d s h i p " ) 的 原 理 。他們  

說 ，神賦予男人和女人責任去看管一切受造 

界 ，包括其上的資源（創一 28 ) 。在人口稀 

少的時代，祂亦叫人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 」 ；因此有兩種看法產生：第 一 ，神既定 

意要結了婚的人生養，人就有責任去幫助那 

些有 生 育 困 難 的 父 母 ，藉著進步的醫療科  

技 ，去達到生養的目的。第 二 ，同樣重要的 

是 ，人也有責任利用避孕的知識和科技，以 

之 為 神 的 恩 賜 ，去控制人口已然過剩的問  

題 。

聖經關於創造的敎導，為人的價值及尊 

嚴立下了尊重和欣賞的基礎。尤其聖經說， 

神 照 祂 自 己 的 形 像 （神 的 形 像 ，I m a g e  of 

G o d *  ) 來造男造女，基督敎倫理學家更以此 

為 據 ，力指把人當作物品或工具來使用是錯 

誤 的 。

這個原則明顯地指出今天代孕（借助第 

三者的精子、卵子或子宮而生兒育女，以胎 

兒作實驗等做法）是不對的。渴望為人父母 

是人之常情，但不擇手段來達到目的是有問 

題 的 。利用別人的精子，或借別的女人的身 

體來得到嬰兒，無疑就是使被利用的男或女 

變成借用的「物 」 ；同樣地，為了人類將來 

的 幸 福 ，而利用嬰兒作試驗，也等於是犧牲 

無助的生命來造福其他人。

在生命的另一端，我們有死亡的問題：

「安樂 死 」 （Euthanasia f 就是這樣的一個  

問 題 。我們若眼見一個人受苦，像見一頭動 

物受苦那樣的不忍心，於是以人工的辦法提 

早結束他的生命，其間牽渉不少法律及道德 

的問題。同樣地，假如我們眼見一個人已藥 

石 罔 效 ，卻用種種昂貴先進的醫療器材，去 

延長死亡的過程，特別在某些情況下，延長 

生命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病者的利益著想，這 

種 做 法 也 是 違 反 自 然 的 。生 機 學 說  

( vitalism，一種相信要不惜一切代價來維持 

生 命 存 在 的 學 說 ）在基督敎神學的角度來  

看 ，無疑是一種偶像意識而已。

敎會亦有人對人工避孕及體外受精提出 

質 疑 ，認 為 它 與 基 督 敎 對 性 （S e x f 、婚 

姻 ，及作父母的敎訓不合。

傳統羅馬天主敎反對這些做法，因為就 

像人工避孕一樣，它們把婚姻中性交的兩個 

重要自的不正當地分開了。1968年羅馬敎廷 

發出《人的生命》敎 諭 （H u m a n a e  Vitae ) ， 

把反對的理由作如下的撮述：「婚姻是神的 

旨 意 ，人不能本乎自己的意念而把它分開， 

因為婚姻中性行為所代表的兩種意義，是不 

能 分割的，即 ：聯合的意義和生育的意義」

(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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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更正敎的倫理學家也承認，婚姻 

中的性行為在聯合與生育的目標不應分割， 

但他們認為這個關係是指整個婚姻而言，而 

不是指婚姻中毎一個性交的行為。但另一些 

則 認 為 ，不管是用什麼方法來促成人工受  

孕 ，包括 A I D 與 I V F  ( 經 由捐贈 者），都是 

不道德地把父母在社會上及生物上的角色分 

開 了 。畢 竟 ，從道德的層次來說，精子或卵 

子的捐贈者，都離棄了對那孩子應盡的敎養 

責 任 。

從 第 三 者 的 角 度 來 看 ，一個代父或代  

母 ，也可能在無意間危害到婚姻關係的 r 一 

體 」性 。我們不能說代父或代母是犯了蔡  

淫 ，因為其間並不牽涉任何性交、性愁或不 

貞在 內，但精子與卵子與捐贈者的關係，遠 

比捐贈血液或器官深切。

在生命倫理學所引起的生命本货及意義 

的 問 題 ，很 可能 是最 重要的。從一方面而  

言 ，今天先進的維生系統及使人恢復呼吸的 

方 法 ，已令我們不得不對死亡重新定義：稱 

死亡為沒有腦幹活動的狀態；另一方面，人 

對生命究竟在什麼時候才算是正式存在，也 

産生很厳重的爭論。具有人之價值的生命， 

是不是在受精的那一刻即已開始？若是的 

話 ，一切以胎兒做的實驗，均應以道德的理 

由 而 禁 止 ；但假 如 我 們 認 為 生 命 是 在 「原 

痕 」 （‘primitive—streak’，受 精 後 十 五 天 ） 

出現的那一刻才開始，那麼在此創之前的實 

驗是可行的，縱使會有試管胚胎因實驗而浪 

費 了 。

很多基督徒認為聖經對生命的看法，是 

出生前的胎兒就已有生命的存在（見 墮 胎 ， 

Abortion* ) ，因此為人父母的，使 有 責 任 保  

護 他 ，使他誕生下来。他們認為人生命的價 

值 ，是在人懷孕之時就由神所賜予，並不是 

胎兒自己發展的結果；另外有些基督徒則覺 

得 ，這個看法的聖經根據不足夠，因此他們 

說胎兒在母腹中開始的階段，只是具有人之 

潛能價值而已。

但人人都必須承認，今天的科技文化有

一 傾 向 ，就是以一個人的功用作為 *定價值  

的 標 準 ，看重他究竟能做什麼，卻不看重他 

究 竟 是 誰 ，這 是 我 們 不 能 接受 的。麥康覓  

( Richard M c C o r m i c k  ) 說 得 好 ：「這是成 

人世界與福音作對的種族歧視。」

【編 按 ：生命倫理學牽涉的問題極其廣  

泛 ，從 安 樂 死 、各 種 動 機 的 墮 胎 、器官移  

殖 ，到 較 前 衛 的 遺 傳 工 程 學 （genetic e n 

gineering ) ， 或 低 溫 ，生 物 學  

( c r y o - b i o l o g y，即把一個現代醫學無法醫  

治的病人，死後置於液體氛的低溫箱，保持 

至醫學能醫治這種病，再拿出來醫治），其 

間牽渉的問題異常複雜，基督徒不宜過分簡 

化 視 之 ，以為具備了一切答案，而不肯面對 

真正的問題；這種態度對解決現代人面對的 

窘境毫無幫助，因為此類問題牽涉的，不僅 

是個人道德的挟擇，還有神學上的、法律上 

的和社會上的種種關係，下面試舉一二事  

例 ，及牽渉的問題作參考。

1982年 ，有一個名叫度博（B o y  D o e  ) 

的 嬰 兒 ，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出世，出生後發 

現 他 患 有 食 道 閉 塞 症 （esophagal atre

sia ) ，及唐氏綜合症（D o w n ’s S y n d r o m e ， 

即 弱 智 ）。食道閉塞很容易就可以用外科手 

術 燒 正 ，但他父母因為孩子是弱智的，柜絕 

醫生給予任何醫療幫助。此事鬧上法院，就 

是在等候法院判決的時間，他父母亦不肯讓 

醫生給嬰兒插上靜脈注射器，供給養料來維 

持他的生命。印第安納州先後經過兩個法院 

都拒絕下裁判。度博就在等候最高法院判決 

的 期 間 ，給放在隔離室，結果在誕生七天之 

後 ，就因無食物及醫療幫助而死去。這是安 

樂死的一種嗎？有 可 能 ；但也有人認為這是 

「產後墮胎」的 一 種 ，因為父母若在生下嬰 

兒之前知道胎兒患有唐氏綜合症，就可以合 

法 地 把 胎 兒 打 掉 ；而反與墮胎的一個大前  

提 ，就是產前産後生命的價值和本質都是一 

樣 的 ，生產過程本身並沒有増加或減少生命 

的 本 質 ，為什麼對患上先天性嚴重缺乏的  

人 ，竟 施 予 「產後墮胎」（即不給予醫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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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以度博的個案來說，為什麼兩個地方 

法院都不肯下決定，中間牽涉了什麼難解或 

敏感的問題？

與此有關的，是醫生應對哪一種病症給 

予先進又昂貴的醫療設備，來維持病人的生 

命 ？什麼樣的病症才應給予最先進的科技去 

幫 助 ？先進與普通醫療科技怎樣劃分？誰有 

權去決定？假如個案發生在私人醫院，問題 

比 較簡 單 ；若是公立醫院呢？誰可以伸手關 

掉電源？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病人的意願，它 

不單發生在自願安樂死的個案，也在以人為 

實驗對象的，或昏迷不能自決的例子。譬如 

一個在交通意外中受重傷的病人被送進醫院 

時 ，醫生以什麼標準來界定傷者是完全死  

去 ？他什麼時候可以拿掉他的器官而移給其 

他 人 ？就算病人有委託朋友記錄下來的同意 

書 ，通常這種同意書都不夠詳盡清楚。舉例 

來 說 ，醫學實驗最理想的方法，是 「隨意控 

制試驗」 （ran do m l y  controlled trials ) ’ 就 

是隨意選擇病人，然後在他身上施行一種、 

兩種或多種的醫療實驗；我們怎樣找這些病 

人 ，而他們又在清醒情況下知道並願意接受 

一 種 、兩種或多種的試驗，以致日後有什麼 

差錯紛爭時，研究員不會捲入道德上及法律 

上的困擾？

人工受孕研究也不太簡單，1984年澳洲 

醫生把兩個體外受精的卵子冷凝起來，本來 

預備在適當時候放在母體懷孕，後來受精胚 

胎的父母都因意外逝世了，醫生該怎樣處置 

這對胚胎？

說到遺傳工程學，我們暫旦不處理用於 

工業上的遺傳工程學（如製造新的酵，加速 

把糖變成酒，因而造福嚷酒業）；就以人的 

遣傳因子研究及發展來說，我們知道許多先 

天的 病 症 （如前言之 r 唐氏綜合症」），都 

是遺傳因子出了問題所致，用遺傳工程學來 

糾 正 ，固然可以造福人羣，但同樣的按術也 

可用來控制生男生女，甚至有一天，父母可 

以預選孩子的膚色、眼睛顏色、身高或智商

的 高 低 ，就像訂製一套衣服那樣。那 麼 ，我 

們到 e 可以走到哪種地步，才不算是干涉神 

的主權？誰又有權可以定那個標準？

人口控制一直是先進國家對第三世界最 

關注的問題之一，透過敎育及經援，先進國 

家用盡種種游說或威迫利誘的手段，來強迫 

第三世界國家施行人口控制，目的可能是高 

尚 的 ，但有些手段明顧地與當地之倫理、宗 

敎及風俗有所違背；什麼時候敎育手段覚成 

了不人道的強迫手段？

來世冰凍生物學家可以把現今患不治之 

症的病者冷凝至絕對零度，然後盼望將來可 

以找到醫治之方，使他再活過來。這當然還 

在 理 論 階 段 ，然而現在已經有民營的冷凝  

庫 ，也有一些人的 r 屍 體 」是在絕對溫度下 

保 存 著 ，顯然這種理論距離可以實現的階  

段 ，並不是遙不可及。假如有一天這些人真 

的可以活過來，牽渉的問題可就複雜了。他 

的身 分怎樣界定？他 應 領 新 的 「出生證明 

書 」嗎 ？之前的死亡證明怎樣處理？他生前 

的財產呢？從神學的角度來說，人的壽數到 

底是誰定的？是神呢？是醫生呢？還是一個 

人擁有的財富？假如有一天財富就等於生命 

的 機 會 ，耶鮮不少的敎導是不是就過時呢？ 

這些都沒有簡易的答案可作定準。當那天來 

到 ，生命倫理學可能就是一個真實的科目， 

需要神學家、倫理學家、社會工作者、法律 

界 人 士 ，及醫學人士共同合作，努力為人類 

的將來謀求一個較少衝突的社會。1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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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otten or Made? (Oxford, 1984); P. Ram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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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B. Brandt, Ethical Theory: The Pro

blems of Normative and Critical Ethics (1959),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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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為普通倫理學之輕典作。在應用倫理學上，Phi

losophy and Public ■Affa/'rs是最重要的期刊，許多重 

要問題均在此有專文討論。重要的專交集有 M. 

Cohen, T. Nagel and T. Scanlon (eds.), Equality 

an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1977)；關乎女權的（ 

如墮胎），可參 A. L. Jagga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1983); M. Midgley and J. Hughs’ 

Woman^s Choic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Facing 

Feminism (1983)；關乎墮胎的：M. Tooley, Abor

tion and Infanticide (1983)；關乎安樂死的：J. 

Glover, Causing Death and Saving Life (1977) ；有 

關嚴重残疾的嬰兒問題：H, Kuhse and P. Singer, 

Should The Baby Live ? (1985)。詳細討論生命倫 

理各種問 題 的：S. Gorovitz et al. (eds.), Moral 

Problems in Medicine, 2nd ed. (1983); J. F. Chil

dress, Who Should Decide ? (1982); Deane Wells, 

The Reproduction Revolution: New Ways of Mak

ing Babies (1984)；遺傳工程學與下一代的問題：J. 

Clover, What Sort of People Should There Be ? 

(1984).

D . H . F . /揚牧谷

B la c k  C o n s c io u s n e s s  黑 人 意 識

I960年代末及 1970年代初在南非黑人大學興 

起一種運動，立刻傳遍整個世界，成了非洲 

黑人學生（尤其是年輕人）中最具影響力的 

哲學思想。這個運動之發起，主要是因為一 

個傑出的學生領袖白考（Steve Biko, 1 9 4 6 ~

77 ) ，在警察拘禁期間死去，引起普世的震 

撮 。

白考生前從社會及經濟的角度，分析南 

非黑人在種族隔離政策（參 種 族 ，Race* ) 

下的情況，發現他們實際上受到兩方面的愿 

迫 。從外在因素來說，南非黑人被柜於權力 

架 構 之 外 ，成了政治和經濟制度下的受害  

者 ，種種社會及經濟的不義，都加諸他們身 

上 。從內在因素來說，黑人一直被敎導成為 

次 等 公 民 ，一生都 要害 怕白 種 人。白考指 

出 ，黑人意識認為引往政治自由之路，必須

先勝過勞役黑人那種內在疏離感，因此黑人 

自己 r 必須先有思想上的釋放，才能引致政 

治的釋放」。可是個人是沒辦法達到這個目 

標 的 ，因為思想釋放不是一種個人的修為； 

黑人意識「基本上需要聯絡他的弟兄，一起 

為著造成 S 迫的原因一 黑色的皮膚—— 來 

努 力 ，以 羣 體 的 力 量 來 粉 碎 勞 役 他 們 的  

輔 」。

黑人意識嚴柜與白人合作，雖然有些白 

人 政 客比較傾向自由主義，但黑人意識認  

為 ，白人永遠都會為著保護白人的利益而努 

力 。在一個以白人占絕對優勢的社會來說， 

「我們只有一個有效的對抗辦法，就是聯合 

黑人成為一堅強陣線，對抗這種一面倒的趨 

勢 。假如我們要使南非成為一個黑、白種人 

可以和 睦同 居的 地方 ，沒有壓迫剝削的恐  

懼 ，這兩個對抗的團體，就必須找出一個可 

行的整合概念，及一個妥協的公式（mo d u s  

vivendi) 」 °

黑人意識與美國的黑人權力運動是不一 

樣 的 。白考認為黑人意識「只是短時間內許 

多非洲國家爭取獨立的一個續集」，我們也 

不應以此與黑人神學 ( Black T h e o l o g y  f相 

混 ，二者雖然是有關係，但白考認為，黑人 

神 學 「只是就處境來解釋基督敎，它當試就 

今天黑 人 所 受的 苦難 ，和希望脫離它的意  

欲 ，來把黑人與 /神連在一起的神學」，但黑 

人意識卻是一種心理學和謀求政治改變的一 

種意識 1 L態 ，原則上並不需要對神有任何信 

仰 ，雖 然 倡 導 黑 人 意 識 的 ，有不少是基督  

徒 °

從神學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黑人意識 

正是提醒著我們，黑人也具有神的形像，就 

像白人一樣。但因為它強調黑人與白人的分 

隔 ，拒絕合作，所以實際上看來，就與敎會 

的合一性和大公性有所違背；在基督內，黑 

人與白人都成為一了（加三 28 ) ，這理想不 

僅屬於將來，也是此時此地需要落實的。



Black Theology 144

參考書目

Steve Biko, I Write What I L ike，著作選集， 

ed. by Aelred Stubbs (London, 1979).

D.P.K.

B la c k  T h e o l o g y 黑 人 神 學 這是北美

洲黑人敎會的一種神學，是黑人敎會領袖回 

應6 0年代民權運動，特別是針對黑人權力議 

題而產生的。

它與黑人權力運動的關係，為黑人神學 

領 袖 襲 雅 各 （Ja m e s  H. C o n e ，1 938年 生 ） 

所 確 立 ，他說黑人神學是 r 世俗之黑人權力 

的宗敎版本，…是從宗敎的角度來解釋及界 

定在白人種族主義者的社會中，黑人存在的 

意 義 。黑人權力集中在政治、社會和經濟的 

角度處理黑人的問題，黑人神學卻在神學意 

義內尋找黑人的身分，指出黑人權力不單是 

與耶麻基督的福音吻合，它本身就是耶穌基 

督的福音」。

襲雅各對黑人神學的界定，可以說相當 

極 端 ；較 中 庸 的 有 羅 伯 次 （J. Deotis 

R o b e r t s， 1927 年 生 ）、鍾 士 （ M a j o r  J. 

J o n e s，1919年 生 ）及咸摩爾（G a y r a u d  Wil- 

m o r e ，1 921年 生 ）。但 襲 雜 各 把 「黑人身  

分 」與 r 耶 穌 基 督 的 福 音 」相連起來的養  

見 ，卻是所有黑人神學家都接納的。 r 黑人 

身 分 」這名詞雖出於近代，但它關心的問題 

卻由來有方。早期黑人在美國種族（R a c e  )* 

歧視的社會深受愿迫剝削，積怨日深 ，因此 

黑人神學與黑人歷史是分不開來的，它代表 

著一個深受愿迫的黑人心靈終於覺醒到，他 

們 的歷 史在 神學上很有意義，必須重新解  

釋 。黑人神學正是黑人敎會重新解釋這種意  

義的努力。

黑人神學既有這種黑人宗敎及歴史的傳 

統 ，他們的作品就具有很强烈的個人及經驗 

的 特性 。他們不斷強調 r 黑 人 」一 詞 ，不單 

因為黑人神學是黑人的產物，也代表一種很

不同的世界觀，是黑人所讀的聖經，黑人聽 

到 耶 穌 的 說 話 ，認識到耶解是黑人的解放  

者 ，他們更說耶穌是黑人的彌賽亞。換句話 

說 ，我們的確是有黑人靈性這回事，是黑人 

在崇拜中所經歷得到的，這正是黑人神學至 

高的精神。

把種族問題提升至神學的層次，可能是 

黑人神學最具爭議的地方；一些評論黑人神 

學 的 （也包括黑人基督徒在內）甚 至 問 ，黑 

人神學到底能不能稱之為基督敎的神學。

贊 成 黑 人 神 學 的立 刻反 驳。襲雅各指  

出 ，黑人沒有拒絕由 ®迫他們的白人所帶來  

的 福 音 ，是 因 為 r 黑人對福音的看法，與白 

人是不一樣的」。威摩爾是近代研究黑人宗 

敎的權威，他 說 ：「黑人了解的基督敎，並 

不 如傾向分離的白人敎會那樣；對他們來  

說 ，真理是因為他們受苦的經驗而得到驗  

證 ，它能加強原本潛伏於黑人之內的宗敎本 

性 ，從而產生一種本色的宗敎，為自由和人 

類的福祉而努力。」

他們稱福音及耶麻是黑色的，正是把黑 

人這種自由的渴想宣之於言，他們發覺黑人 

福音是一種自由，白人卻沒有賜給他們，但 

福音是耶穌白白賜下的。同樣道理，救恩也 

是 黑色的，白人要想得救，就一定要變成黑 

色 ，透過進入黑人受白人歷來逼害的經歷， 

才會遇上這位解放者耶穌基督。早於 1894 

年 ，美國非洲人美以美會（African M e t h o 

dist Episcopal C h u r c h  ) 的 主 敎 ；®  納 

( H e n r y  M c N e a l  Turner, 1834 ~  1915 ) ， 

8 於白人基督徒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就這樣 

宣 告 ：「神是個非洲黑人。」

黑人基督徒認為，白人對福音的解釋及 

應 用 ，對他們來說都是非人性化的，他們自 

然要放棄，然後自己董新來過，按他們所了 

解的福音 ，整理出一套神學及理性的架構， 

以神為解放者作主題。

因此美國的黑人神學，實際上可以稱為 

「黑色的解放神學」，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解 

放 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f 頗 相 近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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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洲 、亞 洲 ，及拉丁美洲。

黑人神學與解放神學的雷同之處頗明  

顯 ，南非因著本身特殊的問題而採取北美洲 

黑人神學，是可以理解的；在種族分離政策 

下的南非黑人，無論在政治、社會及經濟環 

境 下 ，都受到很大的逼害。

但甫非黑人的情況是頗獨特的，他們也 

有 自 己 獨 特 的 看 法 （參 黑 人 意 識 ，Black 

Consciousness* ) 。他們的神學並沒有鼓吹  

暴力主義，流血革命不是他們的手段，因此 

他 們 覺 得 馬 丁 路 德 . 金 （Martin Luther 

K i n g  Jr., 1 9 2 9 - 6 8  ) 的非暴力思想，比較適 

合他們。金博士對他們的影響，遠比北美的 

黑人神學為大。南非黑人神學宣告：「讓我 

們跟隨馬丁路德•金為我們指出的道路吧！ 

〔南 非 的 〕黑 人 神 學 對 基 督 敎 所 講 的 愛  

( L o v e  )*非 常 重 視 ；神 聖 的 愛 （agape  ) 正 

是神為我們施行解放行動的根本動機。」同 

樣 地 ，布乞尼西（M a n a s  Buthelezi，1935年 

生 ）拒 絕 「一種純粹喚醒黑人民族主義，或 

堅立黑人權力的黑人神學」 ，認 為 它 「不過 

是以充滿感情的政治概念，把各種不同的黑 

人意識串連起來的」思 想 。

因此南非黑人神學對「黑 色 」有不同的 

神學了解 ° 布 衣 薩 （Allan B o e s a k  ) 把 「黑 

色 」與 「人 性 」並 列 ：「黑人權力能合法地 

表達我們的人性；黑人終於可以完全盡上作 

為人的責任… … 首 先 ，黑色不是指皮膚的顏 

色 ，而是一種發現，一種心態，一種徹底的 

改 變 ，也是對存在（這就是能力）的一種肯 

定 」。因此這種對黑色本性的了解，與布乞 

尼西的 r 完 全 」或 r 整 全 」，是很接近的； 

布乞尼西說：「黑色就跟白色一樣，是神賜 

下自然又美好的面膏，而不是某種宇宙的咒 

祖 。」

南非的黑人神學頗為非洲的基督敎神學 

( African Christian T h e o l o g y  f 接 納 ，這是 

北美的黑人神學做不到的（部分原因也因為 

北 美 沒 有 非 洲 那 種 獨 特 的 宗 敎 及 文 化 背  

景 ）。布衣薩說得對：「黑人神學不容易與

非洲神學分割開來，它們不是兩種神學，只 

是一種神學的兩面，是同一個實存的及神學 

的經驗，分從兩個不同的層次來描述。」

假如黑人神學是要涵括黑人整個經驗及 

歴 史 ，北美的黑人神學與南非的神學，就一 

定要展開深入又持久的對話。

【編 按 ：北美的黑人神學對暴力革命的看 

法 ，是不一致的，我們甚至不能以暴力手段  

當作北美黑人神學的特色。從一方面說，黑 

人學者費達（Cain Felder ) 認為耶穌本身就 

是第一世紀的奮說黨人，因此暴力不單是一 

種 可 能 的 選 擇 ，也 是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因為 

r 愈來愈多失望的黑人發覺，美國白種人是 

無可救藥的，他們與他們的敎會一定要立刻 

毁 滅 。」另一方面，羅伯次也是黑人神學的 

領 袖 ，他對暴力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解放 

與 復 和 ：黑人神學》（J. Deotis Roberts, Li

beration a n d  Reconciliation: A  Black 

Theology) 一 書中，他認為要使黑人成為基 

督 徒 ，黑人神學「一定要論及復和，好能把 

所有黑人聯合起來，也要說到一種可以把所 

有 黑 人 和 白 人 聯 合 起 來 的 復 和 」 （P. 

152 ) ，不然的話，我們很容易就會使黑人神 

學變成一種「黑人權力的宗敎」。另一個黑 

人神學家鍾士，認為襲雅各等人只是鼓吹一 

種 「黑人的種族主義」，他自己便承認馬丁 

路 德 ’金對他有很大的敛發。】

參考書目

Allan Boesak, Farewell to Innocence: A So- 

cio-Ethical Study on Black Theology and Black 

Power (Kampen, 1976; Johannesburg and N e w  

York, 1977) ’另出版為 Black Theology, Black 

Power (Londod, 1978); James H. Cone, Black 

Theology and Black Power (New York, 1969); 

idem, A Black Theology of Liberation (Phi

ladelphia, 1970)； idem, God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1975)； Major J. Jones, Black Aware

ness (Nashville, 1971); Louise Kretzschmar, The 

Voice of Black Theology in South Africa (J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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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burg, 1986); John S. Mbiti, ‘A n  African Views 

American Black Theology' in Worldview 17 (Au

gust, 1974), pp. 41 〜 4; Basil Moore (ed), Black 

Theology: the South African Voice (London, 

1973，載有數個重要的南非黑人神學研梵）；J. 

Deotis Roberts, Liber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A 

Black Theology (Philadelphia, 1971); Gayraud S. 

Wilmore, Black Religion and Black Radicalism 

(New York, 1973); Gayraud S. Wilmore and James 

H. Cone (eds.), Black Theology: A Documentary 

History 7066〜7070 (New York, 1979 ；重要著作’ 

含一附註解的參考書目）。

K.Be.

B l a s p h e m y 襄 凌 是指藉著言語或行動

直接冒犯神的本性、基督敎的真理，或神聖 

的事 物。說得簡單一點，襄* 就 是 「故意及 

直 接 攻 擊 神 的 尊 榮 ，目 的 是 要 羞 辱 祂 」

( N C E  2, P. 606 ) 。這是犯了十誠中的第三 

條誠 命（出二十7 ；申五11 ) 。襄清的行為是 

千犯神的聖潔及尊榮，因此聖經說這些罪是 

不能赦免的。

在 聖經中，最大的罪就是襄廣罪，因為 

它直接敵檔神（利二十四 1 1〜13 ；賽五十二 

5 ；結二十27 ；啟十三6 '十六9 、1 1 、21 ) ， 

或是敵檔基督（徒二十六 11 ) ，及敵檔聖靈 

(太十二  2 4 〜 32 ; 可 三 22 ~  30 ; 路十二

10 ) 。上述經文所說「襄* 聖 靈 」，不是特 

指某一種罪，如否認聖靈的神性，而是指人 

故意敵檔神的能力，特別是三位一體的神藉 

聖靈而顯出的能力。聖靈是叫人知罪及悔改 

的 ，人 若 敵 檔 祂 ，就沒有什麼能叫他悔改  

了 ，因而也得不到赦免（參約査五 16 ) 。另 

外 可 被 麥 糧 的 ’從希職文經文能看得出來  

的 ，有 神 的 道 （詩一 0 七 11 ；賽五 24 ) 、天 

使 （猶8 、10 ) 、基督敎的敎導（提前六 1 ) 

和 信徒 （徒十三4 5 ，十八6 ；林前四13 ) 。

人不單可以用惡意的言語襄 « (利二十 

四 1 1 、1 5 - 1 6  ) ，也可以藉著否認基督（提

前一 13 ) 、拜 偶 像 （尼九 1 8 、26 ) 、錯誤的 

敎 訓 （提前一 20 ) 、逼 迫 聖 徒 （賽五十二  

5 ) 、羞辱窮人（雅二6 ~ 7  ) ，以及沒有行為 

的信仰（羅二24 ；提後三2 ) 作襄複。

參考書目

H- W. Beyer, in TDNT I, pp. 621ff.; G. D. 

Nokes, A History of the Crime of Blasphemy (Lon

don, 1928); H. Wahrisch et al., in NIDNTT III’ pp.

340 〜7-

B.D.

B lo c h ,  E r n s t 布 洛 霍 參 希 望 神 學

( H o p e,  T h e o l o g y  of ) °

B lo o d  血 ’參獻祭（Sacrifice ) 。

B o d y 身 體 參 人 類 學 （Anthropology

B o d y  of C h r i s t 基 督 的 身 體 這 名 稱 有

四種用法：第 一 ，指基督的肉身（羅七4 ) ， 

由馬利亞所生。按基督敎正統敎義的敎導， 

基督的肉身在復活後，只是改變了形狀，卻 

沒 有 「脫 下 」，祂在天上永遠都帶著肉身， 

啟 示 錄 稱 升 天 後 的 基 督 為 「被殺的盖羊」

(啟五 12 '十三8 ) 。

第 二 ，指 敎 會 （Ch u r c h  )•，亦即藉著洗 

禮而與 基 督 聯 合 的 全體 信徒 （參林前十二  

13 ；西一 24 ) ；自五旬節後，敎會成了基督 

在地上的代表，執行祂的径救工作（參宣敎 

學 ，Missiology ) °

第 三 ，指 聖 餐 （Eucharist )*中祝謝後的

餅 。

第 四 ，指基督聖體節 (拉 丁 文 ：Corpus 

Christi) ，是十三世紀後天主敎會的一個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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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節 期 ，為西方敎會所遵守，日期是聖三一 

主日後的第一個星期四，目的是記念聖禮。 

四種用法中，以 指 「敎 會 」一義最為通

用 。

參考書目

研究自使徒時代至使徒接期時代之敎會最詳盡 

的，在基督敎方面有L. Goppelt, Die apostolische 

und nachapostolische Zeit, Die Kirche in ihre  

Geschichte, ed. by K. D. Schmidt and E. Wolf, I 

(1962)；天主敎學者的研究，首推K. Baus, From the 

Apostolic Community to Constantine, vol. I (Lon

don-New York, 1965)；以一般敎會牽渉的問題作研 

究的，可參盤漢斯著，《敎會發微》，二冊，田永正 

譯’光啟 ’ 1976 ( H. Kung, The Church, ET, Lon

don, 1967 ) 。

揚牧谷

稱伯麥的作品為「最卓越的廢話」。

我們不容易把伯麥的思想歸入任何一  

類 ，但他對後代的敬虔主義（Pietism f和惟 

心 論 （Idealism )*，留下清晰可尋的痕跡。 

再 者 ， 他 那 令 人 「目 妓 的 混 亂 」

( Bou t r o u x  ) ，動許多藝術家及詩人很具唆 

引 力 ；彌 爾 頓 （Jo h n  Milton, 1608 — 74 ) 、 

布 萊 克 （William Blake, 1 7 5 7 ~  1827 ) ，及 

科 爾 雷 基 （S. T. Coleridge f 只是深受其吸  

引的數例而已。

參考書目

P. Erb (tr.), Jacob Boehme: The Way to 

Christ (London and Ne w  York, 1978); J. J. Stoudt, 

Jacob Boehme: His Life and Thought (New 

York, 1968).

P-N.H.

B o e h m e , J a c o b  伯 麥 （1 5 7 5  ~  

1 6 2 4  ) 德 國 鞋 匠 ，居 烈 鼓 ( Gorlitz ) 的 

神 秘 家 ，其 思 想 偏 董 個 人 的 宗 敎 經 驗  

( Religious Experience )* ’ 反對信義宗的經

院思想，並對神的本性及祂與世界的關係加 

以猜測。

伯麥的作品多在 1 6 1 2 ~ 2 2年 間寫成，內 

容 是 根 據 1 6 0 0 〜 1 9 年 間 他 的 神 秘  

( Mysticism )•經 歷 。他用的言語和概念，多 

半源自長期研究的新柏拉圖主義（參柏拉圖 

主 義 ，Platonism*") 、猶太敎的玄學和懷丹  

術 。後 期 作 品 中 ，以 《引 往 基 督 的 道 路 》 

( The W a y  to Christ, 1624 ) 最 著 名 ，這是 

一IP集 子 ，比前期作品較接近傳統基督敎的 

思 想 ，但其思想仍然非常複雜。伯麥的作品 

在他的時期為敎會所禁，慢慢地為人忘記【編 

按 ：伯麥的影響力相當廣閩，受其影響的人 

好 些 加 入 了 貴 格 會 】，但 對 勞 威 廉 （W .  

L a w  )"的《愛的靈》（The Spirit of Love ) 及 

其後期作品影響極深，甚至使勞威廉與約  

翰 .衛 斯 理 （J. W e s l e y  f 意見不和；衛斯理

B o e t h iu s  波 伊 丢 斯 （約  4 8 0  ~  5 2 4  )

羅馬元老及基督敎哲學家。他雖然出身貴  

族 ，位分又 高，但他真正的政治權力，卻來 

自統治羅馬的狄奥理（Theodoric ) 。可惜 

他不久即失勢，被判賣國罪，囚禁於帕維亞 

( Pavia ) ’不久就被處決了。

波伊丢斯屬於古典及中世紀兩個世界中 

過渡時期的人物，他留名後世的，是在哲學 

上的 功 勞 ：他 的 r 四 制 」 （q u a d r M u m  ) 為 

日後研究哲學的進階【編 按 ：四 制 ，或稱四 

藝 ，即算 術、音 樂 、幾何及天文，為中世紀 

研究 數學及 哲學必修 之科 目；參哲學與神  

學 ，Philosophy a n d  T h e o l o g y * ]。更重要的 

是 ，西 方 基 督 敎 界 （Chri s t e n d o m  f 受他影 

響 極 深 ，因為他能把基督敎神學和希職哲學 

中 最 優 秀 的 傳 統 〔主要是亞里斯多德主義  

( Aristotelianism f 和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Neo- 

Platonism f〕結 合 起 來 ，是中世紀認識亞里  

斯 多 德 的 主 要 來 源 。此 外 ，他把坡菲留  

( P o r p h y r y  ) 的 《導論》（Introduction ) 譯 

成拉丁文，並加上註釋，對中世紀的影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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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大 。

波伊丢斯也寫過一些神學作品，主要是 

關於三一論及基督的位格；但他最重要的作 

品 為 《哲 學 的 安 慰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中世紀基督敎思想家文選》， 

畢 登 格 編 ，文 藝 ，21990 ) ，是在围園中所  

寫 。他以自己悲慘的政治生涯為背景，賞試 

為 神 的 照 管 （Providence f 辯 論 。當時人因 

此 書 沒 有 引 用 經 文 ，只倚靠邏輯思考作理  

由 ，故有批評他的書為不當之議。的 確 ，波 

伊丢斯甚至把哲學的「至 善 」等同於神 ；但 

我們實有必要正視他的貢獻，即常以智慧書 

( 尤其是傳道書）和哲學的道理並排研究。

參考書目

H. Chadwick, Boethius: The Consolations of 

Music, Logic.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Oxford, 

1981)； M. Gibson (ed.), Boethius: His Life, Writings 

and Influence (Oxford, 1981); H. Liebeschiitz in 

CHLGEMP, pp. 538〜55.

G . A . K

B o n a v e n t u r a  波 拿 文 土 拉 （1221  ~

7 4  ) 出生於土斯卡尼（T u s c a n y  ) 的經院 

學 派 （Scholasticism f 神 學 家 ，是方濟會  

( Franciscan O r d e r  f 繼聖法蘭西斯後最偉 

大的神秘 ( Mysticism )*學家 °他在巴黎得了 

碩士學位後便加入方濟會（1243 ) ，曾受業 

於當代最著名的學者，包括希斯的亞歷山大 

( Alexander of H a l e s，約 1170 ~  1245 ) ° 

自1248年 起 ，他便講授聖經及神學；僅因為 

參與修士與敎外學者的爭辯，在 1257年前就 

一直沒被接納入已黎之「名懦錄」。但在 

1257年 後 ，他卻減少了敎學的工作，因為在 

這 時 ，他被選為方濟會總長，故辭去敎職， 

好能專注行政工作。他的責任雖極繁重，卻 

仍不忘鼓勵方濟會的修士多花時間在學術研 

究上。他常為了方濟會及敎會的工作遠遊， 

但只要有機會，便在大學向敎職員及學生就

哲學和神學的問題演講。在 1265年 ，他婉拒 

被立為約克（Y o r k  )總主敎之載，1273年 ， 

貴 格 利 十 世 升 他 為 植 機 ，兼 亞 巴 農  

( A l b a n o  )主敎’並且嚴令予以接受’因為 

敎宗要他代表出席，他只得俯首順命。1274 

年 五 月 ，他 辭 去 總 長 之 職 赴 里 昂  

( L y o n s  ) ，致力於會議的一切事務，對於 

東西方敎會的復和，立下不少功勞。七月六 

曰，東西敎會簽訂復和協議，波拿文士拉於 

八天後逝世。

波拿文士拉是位神秘經院學者，與其他 

的頗為不同，像方濟會多為科學經院學者， 

而道明會（D o m i nicans f則多為惟理經院學 

者 （像阿査那，T h o m a s  Aquinas* ) 。他作 

方濟會的總長期間，及時阻止了會內兩派人 

士的分裂，使他們各退一步，維持會內合一 

的精神。他最具創意的思想，可見於《永極之 

路七進階》（The Seven Journeys of Eter

nity ) ，及《心靈進入上帝之路程》（The 

Journey of the M ind to God ；中 譯 ：畢登 

格編，《中世紀基督敎思想家文選》，文藝， 

"1990 ) ，都是專門討論神秘主義的書，赢得 

「撒拉弗博士」之雅號。這些作品深受奥古 

斯丁（ Augustine f的影響；他認為奥古斯丁 

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r與當時極之流行 

的亞拉伯註釋之間的一個中庸之道。

按波拿文土拉的看法，認識神不是透過 

一連串理性的尋索（如藉著層層待證的命 

題 ），而是藉著心靈的經驗。他認為只憑理 

性認識神是不可能的，因為神與人是本質上 

不 同 ，我們對神一切的知識都是模糊的，是 

不決的，也是類比的。人要認識神，就必會 

在心靈上經歷長期又深刻的淨扎，而不是藉 

著一連串的邏輯命題。他若想預備迎見神， 

就要從物欲中分別出來，然後透過神在世上 

的事物留下的影子或腳踪來尋找祂；只有當 

人在世上洞悉神的同在，方能透過祂的本體 

來認識神。舉例說，人的意志可以顯出神的 

美善，而理性則能反映出祂的真理，這些都 

可以使人欣賞到神的恩典和超越；但假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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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想進一步認識神三位一體的奥秘，就需要 

一 步 「信 心 的 跳 躍 」。波拿文土拉警告我  

們 ，人走到這地步，就會遇上一段試懷的時 

候 ，我們會感到單調沉悶，屬靈的乏力感亦 

會常常侵入；但就像曙光的初露，聖靈的恩 

典亦是在人最感無望之際介入，使人經歷到 

與神同在那不可言喻的喜悅。

波拿文土拉影響並預示了十四和十五世  

紀偉大的神秘主義時期。在此期間，大師相 

繼 出 現 ，像 艾 哈 特 ( Eckhart f 、陶勒  

( Tauler f 及金碧士 ( T h o m a s  a K e m p i s ， 

約 1380 ~  1471 ) 。他 那 奥 古 斯 丁 主 義  

( Augustinianism f 的 思 想 ，和重視個人靈  

修的態度，為改敎運動預備了道路。

參考書目

E. Bettoni, Saint Bonaventure (Notre Dame, 

IN, 1964)； J. G. Bougerol,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s of Bonaventure (New York, 1964); L. Cos

tello, Saint Bonaventure (New York, London, etc., 

1911)； E. Gilson, The Philosophy of St 

Bonaventure (New York, 1965).

R.G.C.

B o n h o e f fe r , D ie t r ic h  潘 霍 筆 ( 1 9 0 6 ~

4 5 )  神 學 家 ，亦 為 德 國 認 信 敎 會  

( B e k e n n e n d e  Kirche ')之領袖，直到在納

粹手下荷道（M a r t y r d o m  T 。潘霍筆的作品 

並沒有太系統性的内容，卻是近代基督敎最 

發人深省的聲音之一。

潘霍華出身於居領導地位的德國家庭， 

先後在柏林、杜平根及羅馬讀書；他最早的 

神學作品是《聖徒相通》（Sanctorum C o m -  

munio ) ，企圖透過解釋神與人日常生活的 

相 遇 ，來把敢不 ( Revelation f 的神學，和 

哲學的社會學相連起來。這本早期的作品， 

以及研究系統神學中存有論的《行動與存有》 

( Act and Being ) 都包含了他日後許多名 

著的思想離型。

他在紐約的協同神學院（U n i o n  T h e o l o 

gical Se m in a r y  ) 的經驗，使他強烈地反對 

自由神學（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 

Liberalis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 heol o g y*  ) ，結果他與巴特（Barth f 的神 

學立場便更為接近；那時巴特已開始寫《敎會 

敎義學》（Church Dogmatics ) 。返回德國 

後 ，潘霍華任柏林大學系統神學講師，這期 

間出版的《創造與墮落》（Creation a nd Fall, 

1933 ) 和《基督論》（Christology) ，可看出 

是深受巴特的影響。

這個時期的潘霍筆，對剛冒升不久的合 

一運動極感興趣，同時反對納粹的立場也更 

形 突出 ，1930年代中期成了認信敎會的領 

袖 ；認信敎會堅拒基督敎與納粹主義有任何 

可以妥協的地方。他自己創辦了一間神學 

院 ，後來給納粹黨關閉了。

在這期間，他出版了一些爐炎人口的屬 

靈著作，像《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及 

《追隨基督》（Cost of Discipleship ) 。他亦 

開始寫《倫理學》（Ethics ) 一 書 ，1943年他 

被 捕 ，此書停下來，到他葡道後才出版。在 

獄中他繼續寫作，後來收集成書，是為《獄中 

書 簡 》 （Letters a n d  Papers from Pri

son) ，也是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神學作品 

之 一 ，主要是討論基督敎與宗敎之建制的關 

係 。

提 倡 r 凡 俗 化 神 學 」 （theology of 

secularity ) 的人一直認為，他們的思想是本 

於潘霍筆的著作，但事實上他們是誤解了他 

的思想。在《獄中書簡》的背後，潘霍筆對人 

的能力其實沒有多大的信心；此點從他後期 

脫離巴特對敢示與人類歷史之關係的立場可 

見一斑。我們若要明白潘霍筆所說的r 非宗 

敎 的 基 督 敎 」 （‘religionless Chris

tianity' ) , 或人的「及齢」（man's ‘c o m i n g  

of a g e ') ，就一定要從這點開始，而不是說 

他否認神的知識有什麼客觀性可言。晚期的 

潘霍筆一直想糾正巴特的思想，就是重新重 

視自然界的秩序，指出這個自然界正是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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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在及工作的範圍，因此自然界是有某個 

程度的自主權。潘霍華是藉著這個思想來指 

出人的責任，這樣的思想也是巴特晚年努力 

工作的目標。潘霍華的神學與他的自傳是分 

不 開 的 ；這部自傳顯示出，晚期的潘霍華愈 

來愈重視對人在歷史的責任。潘霍筆親自經 

歷了本世紀歐洲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轉 

型 期 ，本世紀許多的悲劇，亦濃縮在他的一 

生之中。

【編 按 ：60年代的英語世界，對潘霍華的 

作品情有獨鍾，幾乎任何信仰立場的人都覺 

得 ，他們的思想與潘氏有某種關係。從 「神 

死 神 學 」 （G o d —is—D e a d  T h e o l o g y  T ,

「凡 俗 化 （Secularization f神 學 」、解放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羅馬天主敎神 

學 （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f , 到華人  

敎會保守派的刊物，均常見引用潘霍華的思 

想及作品。此類引用多係摘取其片言隻字， 

與潘霍華在該作品之神學主旨及世界觀大相 

逕 庭 的 ，亦厦見不鮮。像對任何神學家的作 

品 一 樣 ，我們若要忠實地了解他及引用他， 

首要條件就是必須以他所處的時代來整全地 

明白他的思想，及按其上文下理來引用，才 

不致人云亦云，現舉幾宗例子來說明。

潘霍筆第一本神學著作《舉徒相通》，是 

討 論 敎 會 之 本 質 及 結 構 （1930; E T ,  

1963 ) ' 到 了 《行 動 與 存 有 》（1931; E T ,  

1962 ) ，就大大作出思想改動；後者指出敢 

示的觀念不是靜止的，信徒不能因為買了一 

本 聖 經 ，就等於擁有敢示，我們一定要透過 

在敎會宣講基督，人才能找得著基督，因此 

個 人 只 有 處 於 羣 體 中 ，才能經驗敢示的真  

實 ，這是昔日與今日之基督的延續性；沒有 

這個延續性，敎會就不成敎會了。

在《獄中書簡》中 ，潘霍華深深體會現代 

社會的世俗化，而 敎 會 （指當時親納粹的建 

制 敎 會 ）則愈來愈躲在自己的傳統及世俗權 

力的保護罩之內，苟且偷 安，以致現代人與 

敎會的信息日見疏離，他由此而提出「非宗 

敎 的 基 督 敎 」 ；絕 非 如 r 神 死 神 學 」、或

「凡俗化神學」所 言 ：現代人對基督敎傳統 

的道理不感興趣；潘霍華從不懷疑現代人需 

要屬靈之深層意義，他只是想在現實生活中 

指 出 那 位 超 越 者 ，但當時德國親納粹的敎  

會 ，明顯地是失去了這種能力，以致他們對 

現代人全無信息可言。他指出敎會若要忠於 

聖經的信仰，就一定要分辨宗敎與信仰在本 

質上的不同。

在 這 個 思 想 上 ，他 明 顯 是 受 路 德  

( Luther )•和巴特的影響。按路德的看法， 

宗敎是來自肉體，而信仰則是出自聖靈；巴 

特更進一步指出，宗敎有一種邪惡的本質， 

是屬於老我的、世 界 的 ，是人妄想藉著自己 

的能力來上達於神，因此亦是親視神救法的 

一 種 「廳 傲 」。潘霍華認為宗敎是片面不全 

的 ，而 信 仰則 是關 乎全 人 的 ，耶穌的呼召  

r 不是叫人得著新的宗敎，而是得生命」。

基督徒沒有理由逃避這個世界，無論這 

世界有多珊惡，它是神遂救人惟一的地方， 

為 此 ，神參與人的歷史，也 為 此 ，神受了極 

大的苦難 ；故此祂為人成就的恩典，是 「重 

價的恩典」，而蒙召作基督徒的意思，就是 

有分於神的苦難，這 就 是 「作門徒的代價」

( 他的《追隨基督》英譯本即以此為名）。

潘霍筆雖然出身於上層社會的家庭，但 

他對下層社會的眾生具有極敏鋭的觸角，從 

而發展出所謂「從下面」（f r o m  b e l o w  ) 的 

神 學方法 ；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特別欣賞此 

點 ，因為它是從受欺壓的小民角度來處理信 

仰的問 題，也是中產敎會還需努力學習的地 

方 ，不管是當時的德國敎會或今日的華人敎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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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 o k  of C o n c o r d 《協 同 書 》 參信條

( Confessions of Faith ) 。

Boston, Thomas 波 士 頓 （1676 ~  

1732 ) 是蘇格蘭敎會的牧師’以及頗有 

成 就 的 神 學 家 。他 出 生 於 伯 域 克 郡  

( Berwickshire ) 之 鄧 斯 （D u n s  ) ，在愛丁

堡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後，在該校修讀神學一 

個 學 期 ，後來在長老的敎導下完成神學訓  

練 ，跟 著 便 到 蘇 格 蘭 邊 陸 的 宣 伯 連  

( Simprin ) 和 伊 特 雷 克 （Ettrick ) 作牧  

師 。

波士頓出版過好幾本書，最出名的是《人 

性四重奏》（H u m a n  Nature in its Fourfold 

State ) ，在蘇格蘭基督徒中與《天路歷程》齊 

名 。他論工作之約及恩典之約的作品，在盟 

約 （Co v e n a n t  f 神 學 可 與 維 邱 斯 ( H e r m a n  

Witsius, 1636 — 1708 ) 及 科 克 由 （Johannes 

Cocceius, 1603~ 69 ) 跑 美 。

波士頓對希伯來文的造詣頗深，他之《論 

希伯來文音註》（Tractatus Stigmologicus 

Hebraicus ) 是以拉丁文寫成的，於他死後

出 版 （1738 ) ，赢得普世希伯來文學者的讚 

賞 ，但他的論點為後代希伯來文的發展推翻 

了 °

波士頓的名字能留於青史，主要是他捲 

入 了  r 精 選 爭 辯 」 （M a r r o w  Cont r o

versy ) 。在十 A 世紀初期，蘇格蘭神學頗具 

律法主義的味道。有一次歐他拉得的長老團 

( Presbytery of Auchterarder ) 和一個神  

學 生 發 生 爭 執 ，長老團因為這學生對悔改  

( Re pe ntance ),敎義的不同看法，柜絕發給 

他 證 書 ；長老團對該神學生說，若要得到認 

可 ，就要接受下面的宣示：「為要來到基督 

面 前 ，便須棄絕罪惡，我相信這樣的道理既 

不 穩 妥 ，亦非正統」 ；學生拒絕了，1717年 

蘇格蘭總議會亦支持他，指出長老團是錯誤 

的 。波士頓接受了所謂 r 歐他拉得信條」， 

但 對 此 「信 條 」的準確性，仍有相當程度的 

保 留 。

在這個爭辯中，波士頓把費舍的《近代神 

學精選》（E d w a r d  Fisher, The M a rrow of 

M o dern Divinity, 1645 ) 再 版 ，介紹給蘇格 

蘭 敎 會 ，此 書 是 編 輯 改 敎 家 如 路 德  

( Luther f和 加 爾 文 （J. Calvin f ，以及英 

國 清 敎 徒 （Puritans f 的 作 品 而 成 ；波士頓 

認為此書幫助他明白並傳講恩典的敎義。賀 

雅 各 （Ja m e s  H o g  ) 在 1718年再出版此書。

到了這個地步，蘇格蘭敎會的兩個陣營 

勢成水火。聖安德烈大學之聖馬利亞學院院 

長 赫 度 ( J a m e s  H a d o w  ’ 約 1 6 7 0 ~ 1 7 4 7  ) 反 

對 此 書 ，終於引到總議會禁止它。波士頓及 

其他十一個人〔稱 作 「精選諸子」 （’M a r r o w  

M e n ’ ) 【編 按 ：在英國北部及蘇格蘭，mar- 

r o w 可 解 作 「伙 伴 」，或 「精 髓 」，在此場 

神學爭辯，兩個意思是雙關又可能並用的】則 

努力使議會撤消禁制；雙方均說他們是接受 

韋斯敏斯德信條的。

【編 按 ：整 個 「精 選 爭 辯 」 （1717 ~  

22 ) ，其實發生於蘇格蘭敎會內福音派牧師 

與當權的新律法主義者之間。到了十八世紀 

初 ，改敎時期那種因信稱義的思想漸漸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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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為一種新律法主義代替；蘇格蘭敎會當 

權 者 認 為 福 音 ，是 一 種 r 新 的 律 法 」

( ne o n o m o s  ) ，是用來代替舊律法的。福 

音 代 表 的 新 律 法 ，是以一種立約的形式出  

現 ：人若得著救恩，就必須立約悔改，這是 

信心的條件。波士頓是當時福音派的領袖， 

他與十一位朋友反對這種思想，認為救恩的 

惟一條件 ，就是以信心仰望基督；要能仰望 

基 督 ，人 必 須 棄 絕 自 己 的 罪 ，才能不看自 

己 ，只看基 督；只有這樣，人才能與基督聯 

合 ，得著力量過聖潔的生活。當時敎會當權 

派 認 為 ，這 種反 律法 的 思 想是 危 險 的 ，故 

1722年的總議會年會，使定他們為錯誤，卻 

沒有革除他們的牧載。】

我們若從現在的角度來重估這場爭辯， 

就知道赫度所領導的陣營是錯誤的，他們太 

看重律法精神，以致把立約神學也歪曲了。 

他 們 把 為 萬人 的救 恩，與接受救恩的條件  

(悔 改 ）相 混 靖 ，並且以後者作為前者的基 

礎 。【編 按 ：意思是這樣的：基督為萬人死， 

因而可以向萬人提出得救之道，基督這個工 

作及其果效，是獨自完成的，不需等人有了 

悔改之約才能完成及生效；人當然需要悔改 

—— 波士頓並不反對此點—— 但人之悔改與 

基督成就的救睛之間，卻沒有因果的關係。】 

波士頓與其他「諸 子 」所了解的立約神學， 

是 一 種 恩 典 （G r a c e  f 的 神 學 ，不是律法的  

神 學 。赫度認為《近代神學精選》及 「精選諸 

子 」反 封 韋 斯 敏 斯 德 信 條 ，這是不大真確  

的 ，在 1645年出版的《精選》一 書 ，裡面有一 

篇序言是由卡拉（Joseph Caryl, 1 602~ 73 ) 

寫 的 ，而卡拉卻是由韋斯敏斯德議會委任， 

特別負責「修訂及批准要出版的神學書籍」

( Beat o n ) 。

波士頓一生的作品不少，為後人編訂成 

為十二冊的文集（1899 ) ，第七冊即是《近代 

神學精選》，裡面附有他的註解。我們要明白 

整個爭辯的主旨及問題之所在，此書是絕尉 

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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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T . B . M c G . /揚牧谷

B ra d w a rd in e , T h o m a s  布 拉 得 瓦 丁  

( 約 1 2 9 0 - 1 3 4 9  ) 布拉得冗丁有時被稱

作 r 傑出的博士」，原是牛津大學麥頓書院 

( M e r t o n  College ) 的 一 員 ，攻讀數學及神 

學 。他被選立為坎特布里的總主敎，可惜數 

週後便死於黑死病。

布拉得瓦丁的主要作品《反伯拉糾主義》 

( D e  Causa Dei Contra Pelagium ) ’ 是 

一 本 意 思 深 刻 的 著 ，從形上學的觀點來反 

對伯拉糾主義（Pelagianism )*。此書在 1618 

年為西維爾爵士（ Sir H e n r y  Savile )和退斯 

( William Twisse, 1575— 1646 ) 編 訂 ；後者 

還 成 為 韋 斯 敏 斯 德 會 議 （Westminster 

A s s e m b l y  ) 的議長。布拉得瓦丁在此書充分 

表 達 出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f 及聖經的思 

想 ，尤其是關於意志（Will r 的拘禁 、預定 

論 （Predestination 7 ，以及人對預恩（參恩 

典 ，Grace"* ) 的 需 要 ，均有十分精彩和準確 

的 閨 釋 （筒中原因與作者自己親嗜到神恩的 

滋味頗有關係）。他純以神為中心的角度來 

指 出 ，神在永 g 中便以其不變之旨意，決定 

和控制了一切將要發生的事，卻不是罪的創 

造 者 。至於此理論是否令奥古斯丁的立場更 

形強硬 ，歷來學者均有不同的爭論。

布拉得冗丁及其他人（如威克 里夫，J. 

W y c i i f  ) ，均 被 視 為 預 備 改 敎 運 動  

( Reformation f 的先鋒，因此成了中世紀敎 

會 和 路 德 （Luther ),改敎之間一個重要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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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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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 it ish  I s r a e l i t i s m 英 國 以 色 列 主 義

這是源於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以色列世界同盟 

( British Israel W o r l d  Federation ) ，加上 

他 們 的 期 刊 《國 家 信 息 》（The National 

M e s s a g e  ) 及 其 出 版 社 （Co v e n a n t  P u b 

lishing C o . ) 所發起的運動。由 此至終，它 

都沒有與主流敎會分別出來，成為一獨立敎 

派 ；只是吸收各宗派的人成為會員，只要他 

們 肯 承 認 「主 耶 穌 基 督 是 人 類 惟 一 的 救  

主 」，就可以加入。近代更為「普世神的敎 

會 」〔W o r l d w i d e  C h u r c h  of G o d ，即阿姆斯 

壯主義（A r m s t r o n g i s m  ) 〕接 納 。

英國以色列主義是建立於預言思想上； 

他們強調猶太人及北國以色列支派是有分別 

的 ，這些支派在主前7 2 1年便被虞，據說是從 

沒 有 返 回 原 地 。他 們 認 為 撒 克 適 人  

( Sax o n s  ) 為以撒之後裔，丹麥人為但之後 

裔 ，而美國人則為瑪拿西的後裔。耶利米既 

說以色列能永遠有大衛的後裔為王（耶三十 

三 1 7 ) ，因此他們認為西底家其中一個女  

兒 ，是與耶利米同被帶到埃及（耶四十三6〜 

7 ) ，後來去到愛爾蘭，並與皇帝結婚了，他 

們就是英國皇室的祖先。為這緣故，聖經給 

以色列 的應 許 ，便落到英國和美國的頭上  

了 。

其他人則指出，耶利米書三十三 1 7 ~ 1 8  

應許不中斷的君王和祭司，其實在耶穌第一 

次來後便成就了（路一 3 2 ~ 3 3  ) 。在 新 約 ， 

基 督 敎 會 就 是 以 色 列 （加 六 16 ；來八 8 ~  

13 ) ，這個新國度（彼前二9 )是由所有種族 

合成 的（西三 11 ) ; 勝過仇敵等語，必須就

屬靈的意思來解釋（太一 21 ：弗六 12 ；另參 

徒十五 1 6 ~ 1 8引用摩九1 1 ~ 1 2的方式）。

【編 按 ：英國以色列主義在近期已經沒  

落 ，零星的團體活動沒有多少影響力，較為 

人 知 的 ，就 是 由 阿 媳 斯 壯 （Herbert W .  

A r m s t r o n g  ) 出版的《簡單真理》，曾向普世 

發 行 ，在高峯期間（1900 ) ，宣稱擁有二百 

萬 會 員 ，至今大概只剩下幾千個年老的會  

友 。

他們解釋聖經的方法，幾乎與一切釋經 

學的原則相違背—— 任 意 、高度騰測，也十 

分重視寓意釋經。退一步來說，就算他們的 

理 論 可 以 成 立 ，保羅在歌羅西書西三 1 1的 

話 ，已指出它沒有什麼意義。他們的毛病， 

是不知道舊約的應許，有些具有很長的時間 

性 （申二十八5 8〜 68 ；撒上二 30 ) , 而且有 

些應許的話很具象徵性，不能完全按字面意 

思來解釋。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對英、美 

和 丹麥 、愛爾蘭等人的起源，沒有一個具地 

位的歷史學家或人類學家會支持他們的說  

法 ，換句話 說，他們在歷史上的「證 據 」是 

只有推測，沒有事實作支持。】

參考書自

H. L. Goudge, The British Israel Theory (Lon

don, 1933)； B. R. Wilson (ed.), Patterns of Secta

rianism (London, 1967), pp. 345 〜76’ by John Wil

son.

j.s.w ./楊牧谷

B ro th e rhood  of M an , th e  手 足 之 情

波斯灣戰爭期間，美聯社發出一幅科威特解 

放後的照片，一個科威特婦女用毛楼將伊拉 

克士兵的屍體蓋上，免受風吹日囑的侵襲。

海珊的國民警衛隊後撤，受聯軍追擊， 

約旦一平民接受訪問。他表示海珊的所作所 

為令人憤恨，但他警告聯軍不要太過分，得 

饒人處且饒人，因 為 「伊拉克是一個大國， 

有悠久的文化與歷史，國民敎育程度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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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這樣的羞辱」。

手足之情，在回敎世界是一種現實，事 

實上它是維繁回敎世界一股重要的力量。

在中國人的世界，「四海之內，皆兄弟 

也 」，是一種理想，像 「世界大同」一 樣 。

在基督敎 ，「手足之情」本來有很強的 

舊 約 、希騰哲學 ，和新約的基礎，發展至今 

日 ，已經漸漸披上很濃厚的救恩論色彩，手 

足之情差不多等同了肢體之愛，指有同一信 

仰的人而言，有時甚至是指同一宗派、同一 

敎 會 ，或 同 一 信 念 、目 標 ，這樣狭窄的範  

圍 。在這些特定範圍之外的，有時不要說沒 

有情 e 存 在 ，甚至還以種種理由來為他們的 

恨意作解釋。

希羅世界的手足之情

希騰人很早就有手足之情的思想，他們看所 

有人都是同出一源，不過也有等級之分。在 

古希腿時代，他們認為人只分兩類：希騰人 

和 化 外 之 民 （或 i f蠻 人 ），後者屬次等人  

類 。柏 拉圖說，野蠻人天生下來就是有敎養 

之人的仇敵；亞里斯多德認為，野蠻人就是 

缺乏自由人的素質，只可以做奴载。這思想 

受到犬儒學派的質疑，不過直到斯多亞派的 

與 起 ，希騰人才承認手足之情應遍及每一種 

人 。哲 諾 （Z e n o ，約主前 3 2 0 ~ 主前250 )在 

《共 和 國 》中 說 ，在 他 的 r 世 界 城 市 」

( wo r l d—city ) 內 ，沒有希腿人和野蠻人之  

分 ，只有好與壞之別，壞人不配活在共和國 

內 ，而他可以是希腿人或其他人。

較 晚 期 的 斯 多 亞 學 者 ，如 伊 比 德 圖  

( Epictetus，約 6 0〜 138 ) 及 馬 可 . 奥熱流 

( M a r c u s  Aurelius, 120 ~  180 ) ，相信所有 

人都是宙斯的兒女，因此彼此為弟兄，具有 

相同的靈魂，受著同一的天然律管轄。這個 

天然律指出人與人之間的責任，和確立人是 

自由和平等的。伊比德圖認為主人不應對奴 

綠發脾氣 ，因為他們同為弟兄：「你們作主 

人 的 ，豈不應該接納作奴綠的為你們的弟兄 

嗎 ？他們的父親不是宙斯嗎？他們與你們豈

不是同出一源，均是從上而來的嗎？……你 

們豈不應該記念自己是誰，受你管轄的又是 

誰 嗎 ？你 豈 不 該 知 道 ，他們也是你們的弟  

兄 ，與你同為手足，同為宙斯的兒女嗎？」

( Discourses 1.15 ) 。馬 可 . 奥熱流因為逼 

害猶太敎和基督敎而遺臭萬年，基督徒對他 

沒有好 感；但除了此事外，他其實是一個頗 

有成就的羅馬皇帝，是斯多亞派傑出的哲學 

家 。說來頗諷刺，他是一個富同情心，又秉 

公行事的統治家，對臣民的愛與公平，即本 

於手足之情的信念。

舊約世界的手足之情

宗敎信念影響人對手足之情的了解，不僅見 

於 馬 可 ’奥熱流 ，也同樣影響猶太人對外邦 

人的認識和態度。以色列人是本於立約神學 

來 * 定 人 的 出 處 、價 值 ，和彼此應有的關  

係 。他們認為只有被棟選的、與神立有盟約 

的 ，才是他們的弟兄。但舊約聖經本身卻佈 

滿 了 「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思想。阿摩司書 

看列邦也要接受耶和筆的審判，像以色列人 

一 樣 ；以賽亞書指出救瞻亦包括外邦人在  

內 ，耶和華要透過以色列人來把救恩傳給列 

邦 ；但列邦同樣可以成為神施恩給以色列人 

的 媒 介 ，像路得記和以斯帖記所記載的；約 

拿書的國家主義被 I I抑 ，普世主義則被肯  

定 。創 世 記 的 創造 經 文 顯出 ，萬族同出一  

源 ，洪水記載更指出，所有人均是挪亞的後 

裔 。

但整體地說，舊約手足之情一概念，仍 

着於以色列一國一族的範圍內。他們有時稱 

耶和筆為父，祂只是以色列人的父；人以弟 

兄 相 稱 ，亦是指立約的關係而言。不過與此 

並列並重的，是以色列人必須對所有人顯出 

公義與憐欄，不僅是對貧乏的以色列人，更 

是對境內的奴課和異鄉客；有一天彌賽亞國 

度 降 臨 ，和平共處的祥和關係，更要延及一 

切 生 物 ，包括動植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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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世界的# 足之情

新 約 「弟 兄 」 （ade'phos) 一詞是指基督  

徒 。信徒與信徒之間的關係，和由此而組成 

的 羣 體 ，稱 作 acte/p/7ofgs (彼前二  1 7，五

9 ；和合本均作「弟兄 」和 「眾弟兄」，英文 

是譯作brotherhood ) 。

新約特把信徒稱作弟兄，明顯地是本於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f 和 睛 罪 論  

( A t o n e m e n t  f 而 發 ：基督把分隔眾人的牆  

拆 掉 了 ，從此以後，猶太人與外邦人，男人 

與 女 人 ，為奴的與自主的，都沒有本體上、 

律法上的分割，可以在十字架下同歸於一了 

( 弗二 1 1 ~ 1 6  ；徒九 17 ；門 16 ) 。這個同歸 

於一的關係旣非排外，新約亦命令已經同歸 

於一的人，要 到 「圏外 」尋找還未歸欄的羊 

( 太二十八 1 9 ~ 2 0  ；約十 16 ) ，在同一的聖 

靈感動之下，一同進到父的面前（弗二 1 6 ~  

17 ) 。

初期敎會因著巨大的逼害，而增強了向 

心 力 ， 到 一 地 步 「弟 兄 之 愛 」

( Philadelphia，約二 9及 下 ，三 1 0 、14 ;帖 

前 四 9 等 ）成 了 敎 外 人 取 笑 的 對 象  

( Tertullian, Apology, xxxix ) , 但也有人  

對信徒彼此相愛之行為，表達高度的崇敬  

( Lucian, D e  Morte Peregrini, xiii ) 。

可惜的是，逼迫浪潮過去之後，基督敎 

成了君士坦丁王統治的國敎，敎會並沒有重 

新 思 想 及 擴 闇 「手 足 之 情 」的 概 念 ，「手 

足 」或 「弟兄」慢慢便成為一個頗排外的思 

想 。在 此 圏 外 的 人 ，頂多成了要服事的對  

象 ，不是憂喜與共的同胞，因而把新約另一 

面的敎訓忽略了。

耶穌來是要建立一種新的關係，一種新 

的手足之情。祂在十字架成就的救讀，是要 

擺奪罪惡權勢的異化力量，叫一切順服父旨 

意的成為弟兄 ( 可三3 2〜 35 ) 。保羅說我們 

能 呼 叫 阿 爸 父 ，全 是 本 乎 思 ，是出於聖靈  

( 羅A 15 ) ；約翰則指出凡接待耶穌的，父 

就 「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約一 12 ) 。

這 些 經 文 固 然 指 出 普 救 主 義  

( Universalism f 忽略了作神兒女的條件， 

但它們同樣指出狹溢又排外的思想，有時容 

易把作神兒女的權柄，說成是人能信、能接 

納 耶 穌 的 後 果 ，不 是 恩 典 的 後 果 ；亦即是  

說 ，成 為 神 兒 女 這 個 「果 」，是由我們能  

信 、能接納這個「因 」促 成 ，而不是由基督 

的 「恩 典 」促 成 的 。基督的恩典成了人能信  

的 前 設 ，恩典不再是由始至終人能信的實  

體 ，因而強奪了恩典的主導及主權的地位， 

不再能嚴肅地面對保羅的警告：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鮮，都是神的兒 

子… …並不分猶太人、希 腿 人 ，自主的、為 

奴 的 ，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 

成為一了。」（加三2 6 ~ 2 8  )

這種小小的偏差引來大大的惡果，我們 

強化了基督徒羣體的傻越地位’又把羣體之 

外的世界，贬為已被定罪的、等候滅亡的罪 

犯 ，把 萬 人 之 父 的 上 帝 ，說成只是信徒之  

父 ，忽 略 了 祂 是 「叫 日 頭 照 好 人 ，也照歹 

人 ；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之人」的 父 ，忽 

略了初期信徒是要透過愛鄰舍和愛仇敵，才 

能表明自己是天父的兒子（太五4 3〜48 ) 。

世人不是已被定罪的罪犯，而是可以成 

為神兒女的人；世界不是已被判刑，等候滅 

亡的世界，它是在歎息等候被讀。世人與世 

界若已然被定罪，大使命就變得荒讓且不可 

能 ，我們分派給罪惡的權勢亦大過十字架成 

就的救瞻。耶穌基督成就的救恩，是展示所 

有 人 都 是 「可 能 的 弟 兄 」 （potential 

brothers ) ，因此祂盼咐我們出去，使他們 

成 為 真 實 的 弟 兄 ; 世界成為等候被睛的世  

界 ，因此它在這盼望之下歎息負重（羅 A 2 2  

的原意）。

自由神學的極化力量和現在的情況

十九世紀後期的自由神學（參神學的自由主 

義 與 保 守 主 義 ，Liberalism a n d  C o n s e r v a 

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本於對人性的樂觀，和

對保守敎會排外獨尊之言行的反動，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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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已成為上帝真實的兒女，因此就 r 神為 

天 父 ，人為兄弟」（the fatherhood of G o d  

a n d  brotherhood of m a n  ) 來解釋福昔書的

「天國觀」，認為促進天國降臨的，不是本 

於十字架成就的救讀，「應許突成」 ，而是 

本於人努力改造社會；這是二十世紀初社會 

福 音 （Social Gospel )**的基 礎 。他們全力反 

對自由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公義，認 為 「和平 

運 動 」是基督敎對國際霸權主義惟一合法和 

有效的行動；並且攻擊敎會內向，及只關心 

靈魂的言行為「基督信仰的仇敵」，是 「社 

會的淹淳」。

社會福音的攻擊，引發敎會更強的自衛 

心 態 ，聖 與 俗 ，神的兒女與神的仇敵，再一 

次被極化起來，敎會重新強調人惟一的需要 

是靈魂得救；社 會 、制 度 ，以及眾人皆兄弟 

等等概念，便給壓在次等地位。

二次大戦後，社會福普冗解於殘暴人性 

的 顧 露 ，敎會也因為沒有了正面的桃戰，而 

少了機械式的反應。一方面她仍然堅持天國 

是 一應許，人無論怎樣努力，均不能自建天 

國於地上；但另一方面，她亦敢於正視人間 

的 苦 難 ，認識建制的罪惡不除，不公義引來 

的痛苦就不可能減輕；一個人受苦，眾人就 

都受苦的事實，隨著傳媒事業的發展，而深 

入人心。敎會開始鼓勵信徒投身慈惠及促進 

公義的事業，知道在各種有利益衝突之羣體 

間 ，信徒必須參與建造一個可忍受的、互惠 

的 ，及可維持的公義社會；不是以之等同為 

天 國 ，只是相信在這樣的社會，人會少受點 

傷 害 ，更像弟兄一樣同居。敎會的慈惠事業 

亦 少 了 上 一 代 「救 濟 」的 味 道 ，我們覺得  

「分享 」是更為適合，就像弟兄一樣。

自7 0年 代 起 ，華人敎會的事工意識加  

強 ，有傳道的和服務的兩條路線，嘗試把二 

者結合的努力，亦日見眾多和有成效。在這 

起步階段，各人為了確立自定路線的合法性 

而攻擊異見，不幸地亦相當普遍，使得手足 

之情的概念，又再模糊起來；就是在同一的 

信仰羣體內，我們對持異見的人不僅沒有手

足 之 情 可 言 ，有時還視之為不去不快的仇 

敵 ，把基督成就的新關係大逆轉。從敎會意 

識聖態的發展路線來看，這個階段可能是難 

免 的 ，尤其是在我們所處的多事之秋；但退 

一步的反思自省，多一點看「一切都是本乎 

恩典 」，這個學習階段實在可以縮短一點， 

痛苦也可以減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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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B ru n n e r , E m il 卜 仁 納 （1889  ~  

1966  ) 卜仁納為瑞士改革宗神學家，在 

蘇黎世大學出任系統神學敎授（1924〜55 ) 

之 前 ，原為敎會的 牧師 。他旅行的院跡極  

廣 ，一生對合一運動及宣敎工作有濃厚的興 

趣 ，在 敎 書 生 涯的 最 後 兩年 ，是在日本講  

學 。

他像巴特（Barth r — 樣 ，反對士來馬赫 

( Schleiermacher f 及其他自由派的神學， 

因 此 被 稱 為 新 正 統 主 義 （Neo-Ortho, 

d o x y  f ；他 寫 神 學 的 方 法 是 辯 證 法  

( Dialectical )**，頗 受 祁 克 果 （Kierkega- 

ard f和布伯（M .  B u b e r  )*的影響。

卜 仁 納 認 為 基 督 敎 所 本 之 啟 示  

( Revelation )*，其實是神一人之間的一種  

相 遇 ，因此神的啟示雖是發生在耶穌基督的 

一 生 ，由祂的生、死和復活構成，但敢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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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成 ，就 一 定 要 人 個 別 地 承 認 耶 穌 是 主 。輩  

經 （Scripture )**本 身 不 是 啟 示 ，因 為 它 不 是  

一 字 一 句 地 受 聖 靈 敢 迪 ，也 不 是 無 誤 的 ，但  

聖 經 卻 是 聖 靈 用 來 使 人 生 發 信 心 的 橋 棵 。 卜 

仁 豹 承 認 ，福 音 事 件 中 有 某 種 歷 史 上 不 確 定  

的 因 素 ，卻 堅 持 耶 穌 基 督 具 有 神 人 二 性 ，因  

此 能 成 為 神 人 之 間 的 中 保 ；故 此 卜 仁 酌 的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f 著 作 ，就 稱 為 《中 保 》 

( The Mediator, London,  1934 ) 。

卜 仁 納 深 信 ，人 若 要 相 信 基 督 ，神 就 要  

在 創 造 、歷 史 ，及 人 的 良 知 內 敢 示 自 己 ，這  

個 思 想 令 他 與 巴 特 在 1934年 發 生 厲 害 的 爭  

辯 ，因 為 卜 仁 納 這 個 說 法 ，無 疑 就 是 贊 成 普  

通 啟 示 了 ，這 是 巴 特 不 能 忍 受 的 〔參 A/afura/ 

Theology ( L o n don, 1946 ) 一 書 ； 卜 仁 納 的  

「 自 然 與 恩 典 」 ，巴 特 答 之 以 「不 ！ 」〕 。但  

我 們 要 注 意 ， 卜 仁 納 並 不 是 說 普 通 啟 示 是 足  

夠 的 ，他 甚 至 不 認 為 普 通 啟 示 可 以 成 為 引 向  

真 正 認 識 神 的 第 一 步 ；他 只 是 說 ，人 旣 是 按  

神 的 形 像 （I m a g e  of G o d  f 而 造 成 ，那 麼 他  

就 算 墮 落 了 ，仍 應 該 保 留 這 形 像 的 某 種 功  

效 ，使 他 可 以 窺 見 神 的 真 理 ，無 論 這 種 看 見  

是 多 麼 不 足 ，或 甚 至 是 歪 曲 的 。特 別 啟 示 是  

必 須 的 ，因 為 它 能 校 正 人 理 解 的 焦 點 ，為 人  

說 明 什 麼 是 正 確 的 ，什 麼 是 錯 誤 的 。

卜 仁 納 主 要 的 种 學 著 作 ，是 三 冊 的 《敎 義  

學 》 （Dogmatics, London,  vol. I, 1949; vol. 

II, 1952; vol. Ill, 1962 ) 。

承 繼 著 家 庭 的 傳 統 ， 卜 仁 納 動 社 會 問 題  

極 表 關 心 。他 處 於 兩 次 大 戰 的 時 期 ，加 上 共  

産 主 義 的 與 起 ，社 會 問 題 的 複 雜 是 可 以 想 像  

的 。 卜 仁 納 指 出 ，人 雖 是 反 叛 神 ，帶 來 絕 望  

和 罪 咎 ，但 一 個 不 信 神 的 人 仍 然 與 神 有 關  

係 ，他 仍 要 向 神 負 責 。這 個 思 想 在 《人 的 背  

叛 》 （Man in Revolt, London, 1939 ) 得 到 充  

分 的 發 揮 ，也 是 他 的 倫 理 學 基 礎 ，從 《神 的 命  

令 》 （The Divine Imperative, L o ndon, 

1937 ) 即 可 看 出 。神 讓 人 有 機 會 聽 從 祂 的 命  

令 ：愛 神 愛 人 。愛 是 人 能 體 現 社 會 倫 常 的 秩  

序 ：包 括 家 庭 ，從 經 濟 、法 律 及 文 化 的 角 度

來 了 解 的 社 羣 關 係 ，以 及 敎 會 。上 述 二 書 均  

反 對 希 特 勒 國 社 黨 的 極 權 主 義 ，和 東 歐 之 共  

產 政 體 ，認 為 他 們 是 無 神 的 非 人 化 體 制 ，因  

此 與 敵 基 督 無 異 。結 果 二 書 均 在 希 特 勒 政 權  

下 的 德 國 被 禁 。

大 戰 後 的 重 建 ， 卜 仁 納 是 功 不 可 沒 的 ； 

他 的 《公 義 與 社 會 秩 序 》 （Justice a nd S o 

cial Order, L o n don, 1945 ) 討 論 在 不 同 的 社  

會 層 次 ，公 義 的 原 則 與 實 踐 應 譲 是 怎 樣 的 。 

再 者 ，這 個 敎 義 神 學 家 一 直 關 心 社 會 現 實 的  

問 題 ，皆 因 他 一 生 相 信 ，敎 義 學 與 倫 理 學 ， 

在 新 約 及 信 徒 的 經 歷 和 宣 講 中 不 可 分 離 。

【編 按 ： 卜 仁 酌 一 生 出 版 了 3 9 6本 書 及 期  

刊 文 章 ，為 基 督 敎 敎 義 在 二 十 世 紀 的 重 建 ， 

立 下 不 少 汗 馬 功 勞 。原 來 歐 洲 敎 會 在 啟 蒙 時  

期 （Enlightenment f 到 十 九 世 紀 末 期 ，歷 史  

的 信 仰 備 受 攻 擊 ，早 已 顯 得 肢 離 破 碎 ；但 卜  

仁 納 ( 和 巴 特 ）力 斥 自 由 神 學 的 偏 執 ，另 一  

方 面 又 致 力 重 建 信 仰 的 歷 史 性 ，如 人 的 墮  

落 、基 督 的 死 和 復 活 ，在 啟 示 的 中 心 性 和 必  

須 性 ，個 人 信 心 的 重 要 性 ，敎 會 是 個 團 契 ， 

不 是 一 種 組 織 ，以 及 聖 經 是 敎 會 及 信 徒 生 命  

的 最 高 標 準 等 。

我 們 當 然 對 他 不 少 看 法 有 保 留 ，像 他 對  

童 貞 女 懷 孕 生 子 的 懷 疑 ，對 合 用 的 經 文 極 端  

重 視 ，其 他 就 較 輕 忽 處 理 ，甚 至 不 少 自 相 矛  

盾 的 理 論 等 。但 對 我 們 來 說 ，也 許 更 重 要 的  

是 ，他 提 供 了 什 麼 獨 特 的 亮 光 ，是 我 們 今 天  

不 能 輕 忽 的 ，譬 如 他 對 社 會 公 義 的 了 解 ，承  

認 人 的 軟 弱 和 限 制 ，同 時 又 重 視 人 的 價 值 ， 

尤 其 是 在 一 個 百 廢 待 與 的 社 會 ，他 對 信 徒 的  

社 會 責 任 那 份 執 著 ，這 些 都 是 今 天 華 人 信 徒  

不 應 因 部 分 不 同 意 而 完 全 忽 視 的 。他 被 稱 為  

新 正 統 主 義 的 一 員 大 將 ，動 於 怎 樣 把 聖 經 真  

理 向 現 代 人 講 解 ，有 他 非 常 獨 特 的 建 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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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 b e r ,  M a rt in  馬 丁 . 布 伯 （1 8 7 8 ~  

1 9 6 5  ) 是 米 大 示 （M i d r a s h，為 猶 太 人 之

舊 約 註 釋 ） 著 名 學 者 所 羅 門 . 布 伯  

( S o l o m o n  B u b e r  ) 的 孫 子 ；所 羅 門 . 布 伯  

是 哲 學 家 、神 學 家 、錫 安 主 義 者 ，屬 於 熱 愛  

敬 虔 和 彌 賽 亞 的 哈 西 典 派 （H a s i d i m ，是 猶  

太 人 之 虔 敬 派 ，嚴 守 猶 太 律 法 ）的 人 ，因 此  

馬 丁 •布 伯 自 小 使 深 受 猶 太 敎 和 基 督 敎 的 影  

響 。

猶 太 人 對 馬 丁 ' 布 伯 的 認 識 有 三 方 面 ：

1.哈 西 典 派 。此 運 動 屬 於 極 端 保 守 及 神  

秘 派 的 猶 太 敎 ，建 立 於 十 A世 紀 ，以 東 歐 為  

根 據 地 。布 伯 自 小 便 與 哈 西 典 羣 體 有 密 切 的  

接 觸 ， 長 大 後 便 編 了 《哈 西 典 派 的 故 事 》 

( Tales of the Hasidim ) 及 其 他 作 品 ，把  

哈 西 典 的 傳 說 及 信 仰 記 錄 下 來 。他 對 哈 西 典  

羣 體 的 熱 愛 ，使 他 深 信 羣 體 見 證 的 重 要 ，以  

色 列 人 的 生 命 ，必 須 參 透 整 個 外 邦 世 界 ，進  

而 見 證 神 的 作 為 。此 外 ，他 亦 指 出 猶 太 敎 對  

基 督 敎 、回 敎 及 馬 克 斯 主 義 的 影 響 。他 認 為  

以 色 列 是 「列 邦 之 門 」 ，能 把 東 、西 的 精 神  

腫 合 起 來 ，開 花 結 果 。

2.錫 安 主 義 。布 伯 在 大 學 時 就 參 加 了 錫  

安 運 動 ，後 來 還 主 編 《世 界 》 （Die W e l t )這  

份 報 紙 。兩 次 大 戰 期 間 ，他 四 出 弗 走 ，幫 助  

困 於 德 國 的 猶 太 人 。他 一 生 主 張 在 巴 勒 斯 坦  

建 立 猶 太 人 的 殖 民 地 ；後 來 在 1938年 返 回 以  

色 列 定 居 ，成 為 耶 路 撒 冷 的 社 會 哲 學 敎 授 。 

他 主 張 「與 阿 拉 伯 人 民 和 平 共 處 ，成 為 弟  

兄 」 。

3.聖 經 。布 伯 致 力 把 希 伯 來 文 舊 約 聖 經  

譯 成 德 文 ，供 說 德 語 的 猶 太 人 使 用 。說 來 奇  

怪 ，現 在 他 那 本 德 文 譯 本 ，反 多 為 外 邦 基 督  

徒 使 用 ，部 分 原 因 是 他 原 想 為 他 們 譯 的 人 ， 

很 多 已 被 消 滅 。他 在 舊 約 的 研 究 頗 有 地 位 ， 

寫 成 的 專 書 有 《神 的 王 權 》 （ The Kingship of 

G o d ) 、 《摩 西 》 （Moses)， 及 《先 知 的 信  

仰 》 （ The Prophetic Faith ) 。

基 督 徒 對 布 伯 的 認 識 ，主 要 來 自 他 的 名  

著 《我 與 f尔〉 ( / a n d  Thou ) ，及 與 對 話 有 關

的 作 品 ， 二 者 都 是 從 6 0 年 代 存 在 主 義  

( Existentialism f 的 角 度 來 論 及 人 際 關 係 。 

本 於 哈 西 典 的 敎 導 ，布 伯 極 為 重 視 敎 育 ，他  

認 為 透 過 敎 育 ，可 以 誘 發 居 於 人 心 的 善 。在  

人 際 關 係 上 ，他 指 出 必 須 把 人 當 作 人 來 看  

待 ，這 是 愛 與 欣 賞 的 角 度 ，不 能 把 人 當 作 物  

一 樣 。 在 《對 話 原 理 的 論 集 》 （ Writings on 

the Dialogue Principle ) , 他 說 「封 話 不 僅  

止 於 互 相 修 改 自 己 的 信 念 ，也 要 把 對 方 當 作  

人 來 接 受 」 。

布 伯 「我 一 你 」 的 思 想 ，深 深 影 響 卜 仁  

納 ( E. Brunner f 、 華 倫 （M a x  Warren, 

1904 ~  77 ) 及 泰 來 （J o h n  V. Taylor ’ 1914 

年 生 ）。此 外 ，布 伯 一 生 與 基 督 敎 維 持 尉 話  

的 關 係 ，並 且 不 斷 呼 顧 以 色 列 人 要 把 救 恩 帶  

到 整 個 世 界 去 。

參考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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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G.

B u c e r  或  B u t z e r ,  M a rt in  布 塞 巧  

( 1 4 9 1  ~  1551  ) 斯 特 拉 斯 堡

( Strasburg ) 的 改 敎 家 ， 也 是 改 革 宗  

( R e f o r m e d 广 傳 統 的 主 要 發 起 人 。生 長 於 亞  

耳 沙 斯 （Alsace ) 之 瑟 累 斯 德 ( S6lestat ) ， 

後 來 參 加 道 明 會 （Dominicans", 1506 ) 。但  

亞 耳 沙 斯 地 的 人 文 主 義 ( H u m a n i s m  使 他  

深 受 伊 拉 斯 姆 ( E r a s m u s  )‘ 的 吸 引 ；後 來 對  

路 德 （Luther )■*在 海 德 堡 與 敎 廷 的 爭 辯  

( 1518 ) ， 更 大 表 折 服 ，後 來 離 開 了 修 道  

院 ，在 1 522年 結 婚 ，羅 馬 敎 會 開 除 他 的 敎  

籍 ; 他 便 逃 到 斯 特 拉 斯 堡 （1523 ) ，立 刻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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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地的改敎領袖。

布 塞 琪 曾 參 與 更 正 敎 的 聖 餐  

( Eucharist f 爭 辯 。 他 支 持 慈 運 理  

( Zwingli )* 及 埃 科 蘭 巴 狄 （J. O e c o l a m p a -  

dius f對聖餐的看法，從大約 1528年 起 ，便 

嘗試草擬一個中庸之道，企圖挽回路德與慈 

運理的分歧，他一直認為二人只是選用的詞 

句 不 同 ，實質的敎義是沒有分別的。開始的 

時 候 ，斯 特 拉 斯 堡 並 不 接 受 奥 斯 堡 信 條  

( 1530 ) ，但為了更正敎內部和諧的緣故， 

便 接 受 了 「四城 信 條 」 (參 信 條 ，Confes- 

sions of Faith* ) 。後 來 布 塞 琪 和 墨 蘭 頓  

( M e l a n c h t h o n  )"*在聖餐上終於達成協議， 

反映在威丁堡協和書（Wittenberg Concord, 

1536 ) 上 。布塞琪一直不大接受路德的某些 

看 法 ，認 為 就 算 不 配 的 信 徒 （卻非不信  

者 ），也可以透過聖餐而分享基督真實的同 

在 。不是人人都欣賞布塞琪為了敎會合一而 

顯出的高度協調技巧，他約在 1540年與墨蘭 

頓 合 作 ，謀求與德國天主敎會在敎義上的一 

致 ，也有人不贊同；1541年 ，他們終於在因 

信稱義上達致暫時的協議。在這一連串的工 

作 上 ，布塞琪在敎會合一的努力是巨大的。

布塞琪的神學優點是在敎會學上。他比 

路德更深信社羣生活必須要有秩序，惟有這 

樣 ，這社羣才能按聖經的模式更新，並能在 

聖靈裡彼此相愛和服事。按他的看法，政府 

人員在宗敎改革事工占重要的位置；他更強 

調 敎 會 的 紀 律 （Discipline )*，這可以反映  

出 ，他是順應斯特拉斯堡為數不少的極端改 

敎 家 的 要 求 （參 極 端 改 敎 運 動 ，Reforma- 

tion, Radical* ) 。在 此 及其他有關的問題  

( 如 ：牧職的四個等次、崇拜儀節、會眾唱 

詩 及敎育）上 ，加 爾 文 （Calvin f 在斯特拉  

斯堡期間（1 5 3 8 ~ 4 1  ) ，實在學了不少，而 

布塞琪對改敎的遠象，亦透過加爾文而在日 

內冗得以落實，因為當時斯特拉斯堡不大容 

許布塞琪推行改革。

布塞琪對屬靈更新極為重視，到一地步 

甚 至 認 為 有 兩 重 稱 義 （Justification )*【編

按 ：所謂兩重稱義，即第一層次是基督赦免 

罪 惡 ，是 基 督 獨 力 完 成 的 ，人不能幫什麼  

忙 。第二層次是引起爭議的所在，他認為只 

有當人實行愛心，才真算是基督徒，他稱之 

為 justificatio lagis。這個思想對後來衛斯理 

( J. W e s l e y  f 的 成 聖 論 ， 及 淸 敎 徒  

( Puritan f要求信徒有可見之行為證明其新 

生 命 ，有頗大的關聯】。他認為真實的信仰， 

永遠在愛上都是活躍的（加五6 ) 。在自由意 

志 ( Will f上 ，他比路德和加爾文的看法更  

積 極 ，認為未得救的人也同樣具有自由意  

志 。

布塞琪的晚年（1 5 4 8 ~ 5 1  ) 是在放逐中 

度 過 ，主要在劍橋擔任國王設立的敎授講  

席 。在 那 段 日 子 ，他對《公禱書》( Boo k  of 

C o m m o n  Prayer, 1552 ) 發揮一定程度的影 

響 力 ; 此外對英國改敎家（Reformers, E n 

glish )* > 如 布 雷 德 福 （Jo h n  B r a d f o r d，約 

1 5 1 0 ~ 55 ) 、伯 駕 （M a t t h e w  Parker, 1504 

〜 75 ) 及惠特吉夫（Jo h n  Whitgift，約 1530 

〜 1604 ) 等人的影響，也不可低估。他為英 

國當代君主愛德筆六世（E d w a r d  V I  ) 擬就 

一個出色的藍圖，把英國變成一個基督敎的 

國 家 ，此即為《基督的國度》（The K i n gdom 

of Christ) 。除此 之 外 ，布塞耳還是當時最  

能幹的解經家，為英國釋經傳統立下佳美的 

榜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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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 d d h is m  a n d  C h r is t ia n it y  佛敎與基

督敎佛陀釋a 牟尼生於主前六世紀印度一 

貴 族 家 庭 ，本名叫 S 雲 悉 達 多 （Siddhartha 

G a u t a m a  ) 。他的父親不欲他目睹人閩一切  

疾 苦 ，故自小便將他牧養於深宮中。但悉達 

多長大後，無可避免地到外面的世界走走看 

看 ，終於看見人間一切生老病死的痛苦，深 

受 困擾 。後來他遇上一個得道高僧，知道生 

命的痛苦是免不了的，便大感失望，決定離 

家 訪 道 ，尋找終極的真理，以解救人閩的苦 

難 ；從此他便捨棄家中榮筆，作個流浪的僧 

侶 。【編 按 ：有關佛陀早期生活及出家經過， 

均 是 無 法 證 實 的傳 說，而且傳說的版本甚  

多 ，反映出信眾對佛陀的景仰。】

開始的時候，他嚴奇待己，過著苦行僧 

的生活，希望藉此悟道，卻是徒勞無功。【編 

按 ：如是者經過七年嚴格禁愁主義的生活， 

他 的身 體日 呈 衰 弱 ，精神亦常陷不繼的現  

象 ，他終於明白禁愁或縱愁，均非獲致快樂 

及心境澄明之道；乃決定重新調理身子，好 

再繼續以冥想為中心的修行。自此後，他開 

始 採 取 r 中 道 」而 行 ，即旣不禁愁苦己，亦 

不縱愁溺己。按 傳 說 ，他是在深夜冥想中， 

精神進入恍惚之境，前生種種歷歷在目，是 

為第一異象。夜近黎明，他得第二異象，瞬 

間領悟了佛敎最基本的要道：r 萬物皆本其 

『業』 而 輪 迴 」，終 於 明 白 「存 在 」的本 

質 ，他的精神便脫離肉體的困擾，脫離生的 

執 著 ，甚至脫離對真理的執著，是為菩提樹 

下的證悟成道。對於這種解脫的狀態，《巴利 

經文集》（Suttra-nipata, tr. L o r d  Chalmers, 

in Buddha's Teaching, H ar v ar d  Oriental 

Series, X X X V I I ,  p. 68 ) 說 ：「放 下 我 執 ， 

悟 得 『解脫』全 容 ，遠離輪迴恐怖，信仰正 

道 。諸 業 既 盡 ，自 我 無 縛 無 著 ，無彼無此  

…… 。 」】

菩提樹下的這個經驗，使 他變成 r 佛 」

( B u d d h a  ) —— r 開悟者」、「覺 者 」，使 

他得到四個董要的領悟：

1.生 命 滿 了 苦 難 ，重 要 的 有 四 ：生 、

老 、病 、死 ；受苦是人生一個無了期的循  

環 ，而 輪 週 ( M et e m p s y c h o s i s  f就是一個咒

說 。

2.人生痛苦皆源於人的無知，無知於真 

我 為 何 ，也無知於生命之本相。無知的人才 

有種種愁望與執著—— 對物界及非物界皆  

然 。然而這個世界既無恒久的生命、終極的 

能 力 ，或絕對的喜樂，人竟執迷於此而白受 

痛苦的折磨，這都是無知使然。

3.人 要 破 執 著 ，必須先認識萬物色相  

( 包括人的靈魂）原 為 空 。佛敎最重要的敎 

義 之 一 ，就是非我或無我（anaffa ) 【編 按 ： 

所 謂 非 我 或 無 我 ，並不等於後期人文主義  

( H u m a n i s m  )*者 所 言 之 「忘小我」以成大 

我 ，按《佛敎詞典》言 ：「不論是身體的、精 

神 的 ，凡能顯示實在的諸現象中或諸現象  

外 ，就終極意義來說，實在沒有所謂完全真 

我 、完 全 人 格 ，或 不 滅 之 實 體 可 言 」

( Nyanatiloka, Buddhist Dictionary, Co- 

lumbo, 1956, p. 11 ) 。故此佛敎所言之無  

我 ，與印度敎 （H i n d u i s m  f所 言 之 「自我」

( A t m a n  )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佛 敎 認 為  

厂我」之意識必須破除，進而達致「虛心玄 

璧 」 ，r 黙耀箱光」之 境 ；印度敎則認為，

「真 我 」必 須 與 「大 我 」 （B r a h m a n，或作 

「梵 」）相 合 為 一 ，「梵我一如」，「梵即 

我 ，我即梵」，是印度敎的至高境界。

佛 陀認為「自我」是一切愁望、好惡之 

情的 本 源 ，由是產生痛苦，是 之 為 「業 」。 

人奢望經過自我以致知，故愁情湧生；但世 

上萬象萬理之背後本為無，一切現象都是因 

緣 和 合 的 狀 態 ，不是真實 ® 久 的 ；故諸行  

( 萬 象 ）無 常 ，諸 法 （一切存在 ）無 我 ，人 

當 力 求 「寂靜淫藥」的 正 果 ，這是佛敎形上 

學的主旨，也是極救論的中心】。

4.要達致上述的境界，佛敎不是單敎人 

以 冥 想 ，也有修行的指導，包括正面、積極 

的A 種 行 為 ，如正確的觀點、追求的目標、 

言 語 、行 為 、生 活 方 式 （即 簡 撲 ）、努 力 、 

警覺及專注【編 按 ：也有反面的五戒及五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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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戒殺生、戒偷盗、戒淫邪.、戒妄語、戒飮 

酒 ；對要指導眾生的丘尼，還有五律，即不 

過中時食戒、不歌舞娼妓戒、不香髮塗身 

戒 、不坐高床戒、不持金銀寶物戒。這些不 

止於消極的扶除、解脫之道，佛陀相信道德 

修行與真實樣相的證悟，才能打通直視之 

秘 ，到達涯柴之境。基督徒不應看佛敎這種 

敎訓純為虛無主義，他 們 「無我」的修為， 

與基督敎神修傳統（mystic tradition ) 所言 

之 r 治死老我」，或 「破碎自我」，「世界 

及自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等思想，不是絕 

對無相通之處的】。

自佛陀之後，佛敎分為好幾個不同的支 

'派【.编按：主要為 r 小乘」及 r 大乘」兩種。 

小乘以個人解脫，進 入 「涯盤」為目的；大 

乘以普救眾生為目的。但按其宗派而言，佛 

敎可分三大分支：一 、「印度派」，小乘有 

二十部，出於宗輪論；大乘分中觀和瑜挪二 

宗 。二 、「中國派」，有十三宗，即昆暴、 

成實、三論、淫築、地論、淨土、攝論、法 

筆 、筆 嚴 、法 相 ，以及律宗、禪宗和密宗 

等 。三 、「日本派」，有 A 宗 、九宗、十二 

宗諸說；八宗即三論、法相、筆嚴、俱舍、 

成實、法華，及律宗、密宗。九宗則於八宗 

另加禪宗；十宗則另加淨土宗；十二宗則於 

前十宗加真宗，及日違宗】。小乘佛敎只看佛 

陀為偉大的敎法師，不像大乘佛敎視之為 

神 ；前者只向具道心之僧人（Arhats )傳佛 

法 ，後者則向眾生敢悟，相信人人皆可成佛 

( Bodhisattvas ) 。

【編按：佛敎在中國的歷史，始於後漢明 

葡永平年間，他派蔡信至印度求佛法，佛敎 

始傳入中國。至南北朝時，佛敎思想已是頗 

具規模的系統，國人與之了解日深；到宋初 

期 間 ，中國第一流的思想家均為佛學家；他 

們把中國固有之思想注入佛學，使之本色 

化 ，而成為中國特有之佛學。

按漏友蘭在《中國哲學史》（無出版年 

日，63〜6頁 ）所言，具 「中國傾向」之佛學 

有三特性：一 、原敎之「諸行無常，諸法無

我 」，與中國人以實有論來看世界不合，故 

以 「不 真 空 」 （僧 筆 語 ）而代替原來之  

r 空 」。二 、原敎之淫築圓寂之思想，與中 

國人務實的性格不合，故代替永寂不動的， 

是中國人之 r 繁與大用」，講求的不是個人 

冥想追求，而是入世、濟世。三 、原敎本於 

印度之階級觀念，把人分為有佛性及無佛性 

二 類 ，與中國「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之中國 

心不合，故代之以 r 人人皆有佛性，一閨提 

亦可成佛」（道生語）。這些分別卻不是十 

分嚴格，因印度佛敎亦有此等思想，只是中 

國人特別加以發揮，而成為中國佛敎之特色 

而已。佛敎在中國本色化之傑出成績，早為 

研究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 f 神學的人 

提 出 ，但能否依樣畫萌盧，自然是另一個問 

題了。】

再者，在敎義上二者都有分別。大乘佛 

敎不大重視「虚無」 （sunyata )的參悟，他 

們認為之人生樂境，頗近西方 r 天堂」的說 

法 ，那是誠心修道之信眾有一日會到達的， 

是滿有慰藉及希望之鄉—— 是為西方淨土。

管 轄 西 方 淨 土 的 是 「阿 彌 陀 佛 」

( A m i d a B u d d h a  ) ，此敎義為禪宗及西藏佛 

敎所拒，卻為不少近代佛敎徒所接受，包括 

日本、美國，及亞洲的佛敎徒。經過修改及 

發 展 ，此支派的佛敎亦為今天北美及歐洲人 

接受。在敎制及禮拜儀式上，他們採納不少 

基督敎的做法，如在星期日聚集，有自己的 

「主日學」，稱他們的廟宇為敎堂等；但佛 

堂建築則大抵上與其他支派的佛堂相同。

在近代，佛敎吸引西方人士（尤其是西 

方基督徒）者 ，主要是日本禪宗( Z e n  B u d 

d h i s m  ) 【編 按 ：胡適稱禪宗為 r 佛敎宗敎改 

革 （的 產 物 ）」；日 本 學 者 鈴 木 大 拙  

( Suzuki )則 說 ，「禪宗是中國思想反叛印 

度思想的產物」，二者看似不同，其實所言 

實為一物。胡適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解說，鈴 

木大拙則是從宗敎經驗來分析】及西藏的佛 

敎 。二次大戰後，西方人士對傳統基督敎頗 

感失望，於是轉向東方宗敎尋求慰藉與出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162

路 ，他們對禪宗的修為和冥想極有與趣，其 

中尤以天主敎人士為最；他們渴求重獲靈性 

更 新之道，便鼓吹一種基督敎與禪宗的混合 

體 ，稱 作 r 基督敎的禪宗思想」，或 「禪宗 

的 天 主 敎 精 神 （參 W .  Johnson, Christian 

Zen, N e w  York, 1971; A. G r a h a m ,  Zen 

Catholicism, L o n don, 1964 ) 。另些人則認  

為 ，禪 宗 的 徹 悟 與 基 督 敎 的 悔 改 ，或 「公 

案 」與 明 白 聖 經 之 間 ，是可以互相印證的  

( J. K. K a d o w a k i ,  Zen and the Bible, 

L o n don, 1980 ) 。甚至佛敎的經濟觀，也唆 

引 一 些 西 方 基 督 徒 的 興 趣 （E. F. S c h u 

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London, 

1973 ) o 基督徒佈道家應窗意西方兩種佛敎 

徒 ：一些亞洲裔的佛敎徒，他們祖先對 r 阿 

彌陀佛」的 信 仰 ，是源遠流長的；另有一些 

歐洲裔的佛敎徒，因對傳統基督敎在屬靈敎 

導的失望，而轉向佛敎，尋求冥想之道的。 

【編 按 ：在亞 洲，佛敎是最有勢力的宗敎，一  

般佛敎徒雖然混雜了不少地方宗敎的迷信， 

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輕看他們的宗敎。近代研 

究宗敎比較學的學者指出，佛 敎 （尤其是禪 

宗 一支的）的世界觀與基督敎「聖禮的世界 

觀 」 （sacramental c o s m o l o g y  ) ，其實有許 

多相通之處，因此基督徒接近佛敎徒時，不 

宣以一種審判的態度開始。中國人是非常實 

際的民族，對西方護敎式或判敎式的思想不 

大感與趣，但對解決人生實際的問題，一般 

都很 ® 心 。因此基督徒與彿敎徒要建立對話 

的接觸點，不妨從人生的苦難及其解救之道 

開 始 。佛敎徒若對慈悲為懷的「觀世音」或 

「阿彌陀佛」這樣心儀，對耶鮮的捨身十架 

及對貧病無告者的憐傾，應是比較容易接受 

的 。】

但基督敎與佛敎在許多董要敎義上，都 

是不一樣的，試舉三方面說明：

1.佛敎不接納人是有靈魂的，璧經卻極 

重 此 點 （創二  7 ; 參 人 類 學 ，Anthropo- 

logy* ) 。聖經認為若要認識人，就一定要明 

白他是神造的，是要倚靠神而活，也必須與

神保持和好的關係。人的死亡不會帶來靈魂 

的死亡，耶穌的話說得很清楚（太十28 ) 。

2.新約斷然否認輪迴之說。人只會死一 

次 ，他一生功過都要接受審判（來九27 ) 。 

基督徒的希望不在擊破生死循環而達靜寂之 

境 ，乃是在基督內得享永遠的生命（帖前五9 

~10 ) 。

3.聖 經 告 我 們 ，受苦之源不在人的無  

知 ，乃在 人 的 犯 罪 。聖經雖指出個人的苦  

難 ，非盡是個人犯罪使然，它卻清楚指出， 

罪是藉一人的犯罪而進入世界，罪惡及死亡 

亦是這樣進入人的生命。再 者 ，聖經要求人 

與基督同受苦難，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 

別 人 （羅 A 1 6 ~ 1 7  ) ，卻禁止人獨善其身， 

希望脫離苦難。

今天西方敎會熱衷於自我求進之道，種 

種以如何達致快樂成功的講座大受歡迎，此 

風亦吹遍亞洲中產的敎會。這種但求一己通 

達 的思想，與佛敎徒但求己身免受苦難的做 

法 ，其實沒什麼分別，卻與福音的敎導大相 

逕 庭 。假如基督徒想要與佛敎徒同享基督耶 

穌 的福音，就一定要像基督那樣，預備為所 

信的受苦，是為了真理和公義，也是為了別 

人來受苦。耶穌為了受 B 迫 者 ，為了被社會 

棄絕的人而站起來，至終自己亦受到棄絕和 

壓迫一 死在十字架上，為了別人而受最大 

的苦難—— 這些都是非常獨特的信息；然而 

今天基督徒的物質主義和自我中心的行為， 

已把福音獨特的信息遮蓋起來。

當我們與佛敎徒談論耶穌基督的時候， 

必須重視耶穌基督的犧牲、受 死 ，和 復 活 ， 

好與他們逃避及虛空的敎導對照。我們一定 

要讓人看出，今天作基督徒也是願意為他人 

受 苦 ；這些見證是非常有力的，無論對西方 

或東方佛敎徒都一樣。

參考書目

明白佛敎的重要書籍：Lord Chalmers (tr.), 

Buddha's Teaching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XXXVII); A. K. Coomaraswamy, Buddha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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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國的佛敎發展：愿友蘭，《中國哲學史》， 

開明書局，無出版年分；Chan Wing-tsit, 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 (Columbia, 1953); John 

K. Fairbank,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 

(Chicago, 1957); Tang Yung—Tung, ‘O n " K o—Yi"' 

the Earliest Method by which Indian Buddhism 

and Chinese Thought Were Synthesized,, Radhsk- 

rishna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Philosophy ed. by 

W. R. Inge et al. (Harper and Brothers, 1951).

Edward Conze (ed.), Buddhist Texts Through 

the Ages (New York, 1954); H. G. Creel, 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Mao Tse-Tung (New 

York, 1960); P. O. Ingram and F, J. Streng (eds.), 

Buddhist-Christian Dialogue (Honolulu, HI, 1986); 

David J. Kalupahana, Buddhist Philosophy: A His

torical Analysis (Honolulu, 1976); Walpola Rahula, 

What the Buddha Taught (New York, 1974); Ed

ward J. Thomas, The Life of Buddha as Legend 

and History (London, 1973); I. Yamamoto, Beyond 

Buddhism: A Basic Introduction to the Buddhist 

Tradition (Downers Grove, IL, 1982).

J.I.Y. /楊牧谷

B u lg a k o v , S e r g e i  布 加 哥 夫 （1871  ~  

1 9 4 4 )  蘇 聯 神 學 家 、哲 學 家 及 經 濟學  

家 。他的父親是東正敎的神父，他原本想繼 

承 父 業 ，但後來受到黑格爾（He gel ),哲學 

的影響而放棄，早期甚至對敎會也生疑，後 

來 成為一個哲學家，對宗敎採取懷疑的態  

度 ，熱衷於馬克斯運動（M a r x i s m  )*。他畢 

業於莫斯科大學（1894 ) ，之後在柏林、巴 

黎及倫敦深造，學成回國後，先後在基輔理 

工學院（1901 ~ 6  ) 、莫斯科商學院（1906〜 

17 ) 及莫斯科大學任敎。

他對馬克斯主義的熱誠，在 1905年的革 

命後便完全冷卻下來，再慢慢投身敎會，此 

時 他 對 神 秘 主義 深感 興 趣 ，在 1 9 1 8年受按  

立 ，作了東正敎的神父。1923年為蘇聯政府 

驅遂出國後，他先去布拉格任敎，後來轉往 

巴 黎 （1923 ) ， 出 任 東 正 敎 神 學 院  

( O r t h o d o x  Theological Institute ) 的敎授  

及敎務長，直到去世為止。

布加哥夫的學問修為甚高，除了政治、 

經濟等問題之外，在神學界的貢獻是以 r 智 

慧 學 」 （sophiology ) 為 著 ，一種據說是由 

東方敎父蘇洛維也夫（V. Solovieff, 1 8 5 3 -  

1900 ) ，及 佛 蘭 斯 基 （P. Florensky ) 留傳 

下來的學問，企圖藉著神性智慧（Sophia ) 

來解決神與世界之關係。布加哥夫認為這個 

世界是神從無有造出來的，造成後仍是沒有 

生 氣 ，是神藉神聖智慧來使它具有生命；他 

晚期致力以神聖智慧來重新解釋基督敎主要 

的 敎 義 ，卻為蘇聯東正敎會定罪。學者大多 

認為他們拒絕布加哥夫的思想，是政治上的 

理由大於敎義上的理由。布加哥夫被定罪， 

對他的思想流傳可以說沒有多大的影響。他 

的作品被譯成英文的有：《不滅的光》（The 

Unfading Light, 1917 ) 、 《雅 各 天 梯 》

( Jacob's Ladder, 1929 ) 、 《東 正 敎 》 

( The Orthodox Church ’ 三 聯 ）、《勸慰  

者》（The Comforter, 1936 ) ，以及《神的智 

慧 ：智慧學概論》（The Wisdom of God, a 

Brief Summary of Sophiology, 1937 ) 。

參考書目

除了上述布加哥夫的作品外，研究他思想的有R. 

Kindersley, The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A 

Study of Legal Marxism in Russia (Oxford,1962)； 

N. O. Lossky, History of Russian Philosophy 

(New York, 1951), chap 15; L. A. Zander (ed.), Pra- 

miati Otsa Sergeya Bulgakova (Paris, 1945)； N. 

Zemov, The Russian Religious Renaissanc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63), pp. 138—50.

揚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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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 l l in g e r ,  J o h a n n  H e in r ic h  布 靈 爾  

( 1 5 0 4  ~  7 5  ) 瑞 士 改 敎 家 ’慈 運 理  

( Zwingli f 的繼承人。生於瑞士的布蘭加頓 

( B r e m g a r t e n ) ，是敎區牧師的兒子。布靈 

爾 先 後 在 愛 瑪 烈 治 （E m m e r i c h  ) 和科隆  

( C o l o g n e  ) 研讀敎父的作品，受感於伊拉  

斯 姆 ( E r a s m u s  f 、路 德 （Luther f 和墨蘭 

頓 （M e l a n c h t h o n  f ，遂 毅 然 直 接 研 究 新  

約 。他於 1522年返回瑞士，住在布蘭加頓， 

在 浦 （K a p p e l  ) 授 課 ，號在蘇黎世上課， 

支 持 慈 運理 ，其 後 被 選為 伯恩 （Berne ) 亭 

辯的代表。布靈爾在 1528年被按立後，繼續 

在布蘭加頓牧會，並在 1529年與一位曾任修 

女的女子結婚。

布靈爾在咖浦遇到挫敗，逃到蘇黎世藏 

身 （1531 ) ；他在那裡柜絕了伯恩及巴塞爾  

( Basel ) 的邀請，卻繼承了慈運理的工作， 

成為當地信徒的領袖，直到死時。他在蘇黎 

世 的 工 作 頗 有 功 效 ，如加強與別敎會的聯  

繁 、接待逃難的人，尤其是在英國瑪麗皇后 

之下 受逼 害的 聖 公 會 人員 ，如 葉 威 （Joh n  

Jewel, 1522 ~  71 ) 。

在種種繁忙的工作之外，布靈爾還積極 

地進行廣泛的文字工作。他自己曾搜集發表 

過的 作 品 ，共 十 冊 ，可惜至今未見出版。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其 註 釋 、反 對 重 洗 派  

( Anabaptists f和路德宗的辯論文章、關乎 

聖 餐 （Eucharist )♦及聖經的敎義著作、論基 

督徒犧牲和聖餐的講章、日記，和改敎歷史 

等 。 而 聖 公 會 信 徒 特 別 對 《十》 

( D e c a d e s  ) 一書有興趣，這是一套五冊的 

書 ，毎冊有十篇講章，分別討論基督敎重要 

的 敎 義 ，在 1586年被指定為英國國敎牧師必 

讀 的 書 ，好回答清敎徒譲諷他們敎士在學術 

上不夠水準。

比學術工作更有價值的，是布靈爾在信 

條方面的貢獻。自1536年 起 ，布靈爾和布塞 

琪 ( Bucer f 和 游 德 （L e o  Jud, 1482 ~  

1542 ) 合 作 草 擬 第 一 瑞 士 信 條 〔Helvetic 

Confession, First ; 參 信 條 ( Confessions of

Faith f ] ，企圖與路德宗達成某種協議，可 

惜不成功。1549年 ，布靈爾為敎會合一付出 

的努力有較大的成就，因為他在那一年與加 

爾 文 （Calvin f 共 商 後 ，終於達成泰格理斯 

合一信條（Consensus Tigurinus ) ' 亦即蘇 

黎世 合 一 信 條 （Zurich Consensus ) ，一共 

是二十六條論聖禮的條文，把蘇黎世和說德 

語 的 瑞 士 敎 會 ，與 日 內 冗 和 紐 撒 帖  

( Neuchatel ) 的敎會聯合起來。布靈爾的合 

一 努 力 ' 在 1566年達致最高的成就，他在巴 

列 丁 （ Palatine ) 選侯的要求下 ，擬就後來 

稱為的第二瑞士信條 ( Helvetic Confession, 

S e c o n d  f 。這個信條大受歡迎，為瑞士、法 

國 、蘇 格 蘭、甸牙利 、波 蘭 、荷蘭等敎會接 

受 。

值得注意的是，布靈爾在他的著作及信 

條 中 ，均極力強調信經（Creeds ),和敎父作 

品的重要，以及改敎運動是一種重建，而不 

是創新的行動。在慈運理的思想，信經及敎 

父作品必須處於神的道之下來了解，神的道 

是以三種形式顯於人間：成為肉身的道（參 

道成肉身 ' Incarnation** ) 、說出來的道，以 

及寫下來的道。聖靈不僅在聖經的靈感上， 

也在解釋神的道上有極重要的位置；要靈並 

不取代人的研究，但這些研究必須在禱告中 

進 行 。布 靈 爾 持 守 慈 運 理 對 受 洗 之 盟 約  

( C o v e n a n t  f 的 看法 ，但對慈運理較消極一 

面的聖餐敎導，就不是完全接納，而加上了 

自己正面的解釋。他對棟選之道是從基督論 

的 角 度 來 解 釋 ；此 外 ，改 敎 家 對 稱 義  

( Justification f 、救 讀 （A t o n e m e n t  )*、敎 

會 （Ch u r c h  r 及敎宗（Pa p a c y  f 的看法，布 

靈 爾 都 贊 同 。還 有 ，他對可行可不行之事  

( A d i a p h o r a  )*，以及敎會與政府的關係的  

看 法 ，深為英國伊麗莎白時代的敎會領袖認 

同 ，他們亦以此來對抗清敎徒的問難。

參考書目

J. Wayne Baker, Heinrich Bullinger and the 

Covenant (Athens, OH, 1981); G. W. Brom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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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1978); 

idem (ed.), Zwingli and Bullinger (London, 1953)； 

T. Harding (ed.), The Decades of Henry Bullinger, 

5 vols. (Cambridge, 1849 〜52); D. J. Keep, Henry 

Bullinger and the Elizabethan Church, unpub. dis

sert.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1970); P. Schaff, 

Creeds of Christendom, vol. Ill (New York, 1919).

G .W. B .

B u ltm a n n , R u d o lf  布 特 曼 （ 1 8 8 4  ~  

1 9 7 6  ) 新約學者及神學家，對當代及後  

世 的 影 響 ，主 要 來 自 他 以 存 在 主 義  

( Existentialism ),來解釋基督敎信仰的作  

品 。布特曼先後在杜平根、柏 林 ，及馬爾堡 

( M a r b u r g  ) 受 業 ，然 後 在 布 勒 斯 勞  

( Breslau ) 【編 按 ：波蘭西南部一城市】大學 

任 敎 ，自1921〜5 1年 ，則為馬爾堡大學的新 

約敎授。他的神學思想主要見於他的《新約神 

學》（Theology of the N e w  Testament) 、 

各種與新約及神學有關的專文，和頗大部頭 

的 註 釋 書 《約 綠 福 音 》（T77e Gospel of 

John ) 。

布特曼以存在主義的角度來解釋聖經， 

是他早期發展神學系統時已經開始的了，雖 

然一些專有名詞，像 「宣 道 」 （K e r y g m a  T 

及 「神話」 （M y t h  f要到 1930年代才出現。 

對布特曼來說，要解釋新約，首務是把它的 

神話外衣除掉，是為他有名的「化除神話」

( demythologizing ) 運 動 【編 按 ：布特曼的  

化除神話，不是一些筆文翻譯「除掉神話」 

或 r 去除神話」所暗示的，要把新約的神話 

除 掉 。布特曼認為新約的主要信息，是以神 

話作外衣來傳遞，要得其信息，就必須化除 

近代人不能接受的神話外衣，就如初期敎會 

的世界觀及人生觀，使永極真理能冒現出  

來 。這是為什麼他強調神話可以化除，道卻 

必須保留的意思】。r 神 話 」一 詞 ，在布特曼 

的作品中是個頗具彈性的名詞。總意來說， 

他認為神話語言是人把他了解的實體（及願

望 ）「投 射 」出去的語言，此種投射與他的 

存 在和自我了解有關係。要化除聖經的神  

話 ，不是把聖經中的神話删除，然後保留非 

神話部分，為 此 ，布特曼批評十九世紀自由 

派的神學家，他們除掉新約關乎末世論的部 

分 ，只 保 留耶 穌的 道德 敎訓 。布特曼提倡  

的 ，是要貫徹始終地解釋聖經的神話，好明 

白昔日人面對的生存問題。舉 例 說 ，要把 

「創造神話」化 除 ，並不是視之為不真實而 

棄之不理；反倒要視之為初民以此投射式語 

言 來 表 達 他 們 的 自 我 了 解 ：人 是 偶 發  

( Contingent )* 的 。

在某一程度來說，r 化除神話」是一種 

護 敎 （Apologetic )*的 工 夫 ，目的是要把基 

督敎信仰，和過時的超然世界觀分別出來。 

但對布特曼來說，哲學及神學的考量，遠比 

上述的目的為強。他非常倚重在馬爾堡大學 

的同事海德格（H eidegger f的思想，其中尤 

以《存在與時間》（Being a nd Time ’桂 冠 ） 

一書為最，該書是德國存在主義最董要的作 

品 。海德格在此書分析人的存在，並特別留 

意他在歷史（History )*"中的地位。他認為人 

的本體不是預設的，而是在人每一個決定及 

選擇中造成的，就這意義而言，人 就 是 「歷 

史 」，而不是他的 r 本 性 」。布特曼是以此 

角 度 在 《新約神 學》中 解 釋 神 學 的 人 類 學  

( An throp o l o g y )*。除了海德格之外，影響 

布特曼的，還有在馬爾堡之柯亨（H e r m a n n  

Cohen, 1842 〜 1918 ) ，和 拿 托 （Paul 

Natoip, 1 8 5 4〜 1924 ) 的新康德主義哲學， 

以及這哲學嚴格分割「事 實 」與 「價 值 」的 

二 元 論 。這些哲學思想，完全融會在布特曼 

的 神 學 體 系 之 內 ，不 分 彼 此 。在 「化除神  

話 」的 背 後 ，還有十九世紀路德宗的思想， 

它 認 為一 切客 觀的 知識 ，都 屬 於 人 的 「工 

作 」 ，是人企圖以此來代替與神的本體和工 

作相 遇。因 此 ，從實際的角度而言，布特曼 

認為化除神話是與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 

相 同 的 ，至 少 ，在 認 識 論 （Epistemology )* 

上是相等的：人的善功與對神客觀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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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人企圖高置於神之上【編 按 ：布特曼認為 

人緊抓新約神話不放，就是誤把神話當作是 

人對神及世界客觀的描述，但客觀知識對人 

神關係是無益的，那只屬人的廳傲，不肯以 

具風險的信心，單單投靠神。這種的心態與 

那些 粉望 以善功來得救的人，其實並無分  

別 。敢於把神話化除，人就只得神道可倚， 

這就是信心，故與因信稱義是一樣的】。

二十世紀初之德國神學家赫爾曼（J. W .  

H e r r m a n n  )*，對布特曼的影響亦相當深遠。 

赫爾曼十分重視信心，那是人每時毎刻與神 

相遇的媒介，而不是單單認同敎義所說的客 

觀 實 體 。從這角度來看，布特曼對早期巴特 

( Barth f 和 戈 伽 吞 （Friedrich Gogarten, 

1887 ~  1967 ) 的 辯 證 神 學 （Dialectical 

T h e o l o g y  )*，也 相當 接受 。像巴特在《羅馬 

書 註 釋 》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1919 ) 一 樣 ，布特曼反對人拼命抓著他的憑 

藉 ，而拒絕神的介入。

這 樣 來 看 「化 除 神 話 」或 「化除客觀  

性 」，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麼布特曼對新 

約的歷史性，是如此懷疑的了。他與早期形 

式 批判學家（參聖經批判學，Biblical Criti

cism* ) '像 狄 比 流 （Martin Dibelius, 1883 

~ 1 9 4 7  ) 那 樣 ，亦認為福音書記載的，不是 

耶穌的歷史資料，而是早期信徒按他們的信 

仰 角 度 而 記 述 的 耶 穌 （The History of the 

Synoptic Tradition, 1921 ) 。布特曼的神學  

完全可以接納這樣的分析，因為他認為一切 

客 觀 的 歷 史 事 實 ，只 不 過 是 「肉體的知  

識 」。人對基督的真認識，全在乎他聽到神 

的 道 ，然後本於他的存在，作出負責任的回 

應 ，因此他是把 r 歷史的耶穌」（Historical 

Jesus )* , 從基督論（Christology f删除了。 

人 既 不 應 、也不能滿足於對歷史耶穌的與  

趣 ，因 為 人 若 滿 足 了 ，就不會聽從神的要  

求 ，而只執著客觀實體。客 勒 爾 （M .  K a h -  

ler r 的《所謂歷史的耶穌和有歷史意義的、 

聖經中的基督》（The So-Called Historical 

Jesus and the Historic, Biblical

C hrist) ，對布特曼的影響相當深遠，他認 

為基督論只應關心 r 信仰的基督」，是與人 

在信仰經驗中相遇的基督，而不是僅從抽象 

的歷史觀察。

布特曼對二十世紀神學和釋經學的貢  

獻 ，固然不容低估，但學者與他那種歷史懷 

疑 論 ，也沒有全盤接受。不少跟隨他的人認 

為 ，所 謂 「歴 史 耶 穌 的 新 追 尋 」 〔' N e w  

Qu e s 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如蓋士曼  

( K a s e m a n n  ),、E. F u c h s  ( 1903 〜 83 ) 、 

艾 伯 靈 （Ebeling f〕的歷史根據，其實是不 

弱 的 ，宣講的道，也不如布特曼說的那麼沒 

有歷史基礎；其他人更嚴厲批評布特曼高估 

了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T ，和希羅主義 

( 參 基 督 敎 的 希 羅 化 ，Hell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 對早期敎會的影響。

在系統神學和哲學的範圍內，布特曼把 

某些基本問題重組，像信仰與歷史的關係； 

而他解釋神在歷史工作的方法，至今仍是某 

些近代神學家的基本信念。布特曼一生努力 

不 僻 的 ，是要建立一種神與人的經驗不能分 

割的神學。但因為他神學的根是路德宗，再 

加 上 二 元 論 （Dualism f 及存在主義哲學的  

影 響 ，故此他最大的困難是不能承認，神真 

是在歷史中作工，因為他一直認為，這樣的 

思想只是人的投射。不少人認為布特曼對基 

督敎信仰的解釋，沒有存有論的基礎，因此 

是絕對主觀的，把神學變成人類學，把神的 

語句變成人的語句。此等批評對他某些學生 

可能是真實的，如 布 勒 （H. B r a u n ，1903年 

生 ）及 布 里 ( F. B u r i，1907年 生 ）；布特曼 

自己卻一直強調神的重要性，雖然這種重要 

性有時是不能明言的：「離開了信心，人就 

不能看見或明白神這個事實，這卻不等於神 

離開了人的信心，就不能存在」（《耶穌基督 

與神話》）。

【編 按 ：除 了 「化除神話」外 ，布特曼好 

些觀念對神學界甚至平信徒，都產生積極的 

影 響 。對人的存在，他指出倚靠可見的、短 

暫 的 、及屬世的，來作不可見的、永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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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屬 靈 的 盼 望 ，就 是 一 種 不 真 實  

( inauthentic ) 的 存 在 ，本身就是罪，新約 

的罪人正是這個意思。救恩不是只等待永  

極 ，而是活於現在，心靈向永 ® 敞 開 ，向神 

的一切可能敞開。這種態度是具某種程度的 

冒險成分，但信心正是冒臉，所以聖經說， 

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人得救 ，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他永遠只能以 

感恩的心來接受，像接受禮物一樣。這些都 

改變了近代信徒基本的看法。】

像巴特一樣，布特曼也有分於塑造二十 

世紀德國及其他地方的基督敎神學思想；他 

的作品會繼續成為今後多年，人努力閱讀、 

明白及批判的對象。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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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istentialist Theology (London, 1955)； i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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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We.

B u n y a n , J o h n  本 仁 約 翰 （1 6 2 8 ~ 8 8  )

原是貝德福德 ( Bedford ) 的牧師和作家。 

本仁約翰很可能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英國宗 

敎人物。他曾因敢言而下在監裡，在貝德福 

德潮濕的監獄，度過十二年半的日子。他不 

肯以碱黙換取自由，因而赢得陶道士的桂 

冠 ，又與使徒同列。自悔改歸主後，本仁約 

翰參加了不奉國敎的敎會，這敎會在制度上 

是公理宗的，但在聖事上卻遵從浸信會的規 

條 。

本仁約翰在神學思想上，是個完完全全 

的加爾文主義（Calvinism f者 ，更是清敎徒 

( Puritan ),把生活與信仰結合起來的代表人 

物 。在講章及寫作上，他一直以經驗出發， 

希望人能實踐信仰。本仁約翰是個被聖靈引 

導的神學家，他的恩賜是能把基督敎真理淺 

白地向羣眾講解。在他各種不同的作品，均 

能把聖經應用到日常生活；他講解聖經，都 

是以基督為中心，因此是有力的、實際的， 

也是可以改變人心的。

本仁約翰文筆的技巧十分特出，他本人 

沒有受過正式敎育，卻寫出了六十六本書， 

都以廉價印行發售，有些還留存至今。叫他 

一紙風行的因素很多，其中他的平易近人， 

及大量運用比喻的作風至為重要。最成功的 

作品包括《豊盛的恩典》（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 inners，趙中輝譯，改革 

宗 ），是記述他悔改的歷程；及《天路歷程》 

( Pilgrim's Progress, 1682 ) ，是描述屬靈 

爭戰的書。後者不僅因為作者善用比喻而赢 

得讀者的愛好，更重要的是他對人無望的播 

扎 ，及神揉救的恩典獨具洞見。與本仁約翰 

來說，因信稱義、重生及成壁，都不僅是神 

學的綱目，乃是基督徒經驗的內涵。

直到今天，本仁約翰仍是個偉大的傳道



Bushnell, Horace 168

者 、牧 師 、福 音使 者 ，及 作 者 ；他對我們指

出 ，一個被神得著的天路客是怎樣一步一步 

的走進天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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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N . K .

B u s h n e l l ,  H o r a c e  布 士 內 納 （1 8 0 2 ~

7 6  ) 畢業於耶魯大學，在進耶魯神學院修 

讀 之 前 ，曾任載記者和進修法律。1833年 ， 

他 任 康 乃 狄 克 （Connecticut ) 北 敎 會  

( No r t h  Church, Hartford ) 的 牧 師 ，是屬 

公理宗的，直到 1859年 ，健康日差才退休。 

他 的 思 想 主 要 來 自 德 國 的 惟 心 論  

( Idealism )* ’ 加上 美 國 清 敎 徒 （Puritan )* 

傳 統 ，終於成為美國自由神學（參神學的自 

由主義與保守主義 ’ Liberalism a nd Con s e r 

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之 父 ’亦是美國社會 

福 晉 ( Social Gospel f運動的主要領袖。在 

牧 載期間，他面對極強烈的反對，敎會亦多 

看他為異端分子，要審訊他。

他的作品一直想把敎義變成聖靈的僕  

人 ° 在《基督徒的敎養》（Chrisitan Nurture, 

"1861 ) ，他認為基督徒父母敎養子女之道， 

是在乎怎樣使兒女覺得他從出生起，就是一 

個基 督 徒 ；這種看法與當時強調個人悔改歸 

正 （Conversion ) * 的 復 與 主 義  

( Revivalism f , 是 相 違 背 的 。《神在基督  

裡》（Goc/ in Christ, 1849 )是一本極具爭議

的 書 ，他從自己的屬靈經驗作出發點，指出 

人的語言根本不能表達絕對真理，因此一定 

要 用 意 象 、類 比 （A n a l o g y  f ，及 吊 跪 （似 

非 而 是 ；參 神 學 的 吊 1 6 ，Pa r a d o x  in 

T he o l o g y *  ) 來 說 明 ；這種使用  5吾5 的觀 

點 ，使他的三一論（Trinity f具有手段論的 

味 道 ，同時睛罪論（A t o n e m e n t  f 又是以道 

德的角度來解釋。因而一方面與神體一位論 

( Unitarianism f 對 三 位 一 體 的 看 法 有 衝  

突 ，另一方面又與當時更強的替代救睛論  

(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 ) 相 抵 觸 。在 

《自然與超自然》（A/ature and Supernatu

ral, 1858 ) 中 ，他認為自然與超自然兩個因  

素 ，其實同屬一個「系統內的神」，因此建 

議 「以基督為中心的自由主義」，這是一種 

以基督為中心和目的的歷史觀。在《替代犧 

牲》 （The Vicarious Sacrifice, 2 vols., 

1866 ) 一 書 中 ，他把讀罪論再向前推進一  

步 ：早在加略山 S 立十字架之前，神自己已 

經有一個十字架，隱藏在祂的本性之內，為 

了歷代的人受苦，也為了現今一切在位者受 

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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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B u t le r ,  J o s e p h  蒲 脫 勒 （1 6 9 2  ~  

1 7 5 2  ) 蒲脫勒主敎被 稱作 「安立甘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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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學家」，在他那個年代，是個出色的宗 

敎護敎士（ Apologist T ，和道德哲學家。他 

的 名 作 《宗 敎 的 類 比 》（zAna/ogy of R e 

ligion ) ，是ii抗自然神論（D e i s m  )*最成功 

的作品。他在此書指出，假如神是自然界的 

創 造 者 ，基督敎作為一個敢示的宗敎，其真 

實性就極高了。為什麼會如此呢？我們要是 

細 心 察 看 ，就 會 發 現 基 督 敎 裡 面 的 神 廣  

( Miracle )*、預 言 （P r o p h e c y  )* ' 及彌賽亞 

思想的傳S 等 等 ，在自然宗敎內都是有的， 

但卻不完整，它們可以作為一種踏腳石，使 

人容易進入基督敎裡面。

蒲脫勒的道德哲學（參道德神學，M o -  

ral Th eol o g y *  ) ' 主要是在講章內表達，他 

分析人性毎一種經驗的實現，和心理的反  

應 ，本於原知（在人類道德經驗中一種自明 

的善惡觀）、實用主義 （以幸福來引導人的 

道德責任）和自然主義（指與人類本性吻合 

的行為），作道德操守的指引。從神學的角 

度而言，蒲脫勒特別重視道德層面的意志和 

良知 ( Conscience )* °

雖然蒲脫勒時代的哲學界學者對他不是 

很 欣 賞 ，但 休 護 （H u m e  f 對他卻頗為推  

許 ，以後幾個世紀被他吸引的跟從者亦非常 

眾多 ，這些都指出他是一個不平凡的宗敎思 

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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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le n d a r ,  L i t u r g ic a l  禮 儀 年 暦 基督

敎所本之猶太敎，有一很詳盡的禮儀年暦， 

裡面列出各種聖日及節期：其中有一個是每 

週 一 次 的 （安 息 日 ，the Sabbath* ) ，另有 

一節期是每月一次（月 朔 ），其他則以年為 

單 位 。安 息 日 及 其 他 主 要 節 期 （不包括月 

朔 ），在利未記二十三章有記載，稱 作 「聖 

會的節期」（2節 ）。此 時 ，所有以色列人都 

要聚在一起敬拜，不像平時的日子，只有祭 

司供職。除了購罪日他們要禁食外，其他節 

日都是可以吃喝的。到了舊約晚期，他們加 

上普現日為新的節期；兩約之間亦加入「修 

殿 節 」 （是記念獻殿的日子，參約十 22 ) ， 

和其他的節期。

敎會建立初期，他們除了原有的猶太敎 

節 期 外 ，自然也有敎會本身的節期（如受難 

節 ）；但外邦敎會一開始便對猶太人的律法 

持 有懷疑，在耶路撒冷大會（徒 十 五 ），敎 

會決議免去外邦敎會守安息日；這原是眾節 

期中最重要的，外邦人卻不必守。主後七十 

年 ，聖殿被毀，加上外邦信徒與猶太信徒的 

差 異 日 深 ，猶太敎原有的節期日漸被人遺  

忘 ；到了一世紀末，猶太信徒似乎愈來愈為 

外邦信徒同化，敎會中猶太敎的色彩淡退， 

只有某些團體〔如 伊 便 尼 派 （Ebionites ) 、 

拿 撒 勒 派 （Nazaraeans )〕仍然守著律法要  

求的節期。從第二世紀開始，就算是巴勒斯 

坦地的敎會也只有基督敎的節期了。

敎會最早的節期，就 是 r 主 日 」，這是 

新約及使徒後期敎父（Apostolic Fathers f 

均有述及的；它有點像安息日，只是主日為 

星期日，而安息日是星期六而已。

第二個我們知道也是以星期為單位的節 

期 ，是毎週三與週五的禁食〔《十二使徒遺訓》 

( Didache ) 第 A 章 ，約主後 100〕，與猶太 

敎週一及週四的禁食分 別出來（參路十八  

12 ) 。至於以年為單位的敎會節期，仍然以 

猶太節期為模式，因為它們記念的事件，都 

發生在猶太敎的節期：復 活 節 （Easter )>或 

受 難 節 （即逾越節），是二世紀源於東方敎 

會 ，五旬節則在二世紀末源於西方敎會。五 

旬節是復活節後的第七星期，剛好作為七週 

記 念 之 結 束 。至 於 升 天 節 、顯現節及聖誕  

節 ，全是四世紀後才有的節日，後二者原是 

十一世紀東方和西方敎會記念主降生的日  

子 。西方敎會非常看重聖三一主日，它是十 

世紀才開始有的。

在中世紀，敎會節期變得複雜起來。加 

上記念聖徒的節日，結果幾乎毎一天都有一 

個 聖 徒 （Saint f或璧節要記念。有時一些聖 

徒 （及其事績 ) 是虛構的 ；有時一天內竟要 

同時記念幾個聖徒。中世紀還有記念敎父的 

節 日 ，如諸聖節〔與 懷 獄 （Purgatory f 敎義 

有關〕及聖體節（與聖餐之變質說有關；參聖 

餐 ，Eucharist** ) ° 改敎家大力改革敎會的  

節 期 ，大大删減其數目，但只有蘇格蘭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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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貫徹始終，而僅保留主日。但我們不要忘 

記 ，敎會節期的重要意義，是要指出，我們 

毎一日都是屬於主的。今天敎會的節期，主 

要在記念耶穌基督的一生，記念祂的降世、 

死亡及復活。

參考書目

爛 '

參復活節（Easter r及聖徒（Saint f的參考書目

R. T.B

C a l l i n g 呼 召 神 學 家 〔尤其是在改革宗  

( R e f o r m e d  f 傳統內〕分開一般呼召和有效  

呼 召 （effectual calling ) ° 一般平召是指為 

萬人預備的福音，透過傳揚福音而呼召人回 

轉 歸 神 ；因 此 ，這種呼召會有各種不同的回 

應 。有效召是指人藉某種事件或過程來認  

識 福 音 ，因此範圍比較狹窄；是神恩典和大 

能的明證，使人與基督聯合（林前一9 ；提後 

- 8 - 9  ) 。父神是特別的主動者（羅八 2 8 ~

30 ；加一 15 ；弗一 1 7 ~ 1 8  ；林前一9 ;提後一 

8 - 9  ) ，不單邀請我們，也藉著祂的能力和 

恩 典 ，使我們進入祂的國度，這全是照著祂 

永S 又不可更改的旨意而進行的（羅八 2 8 ~  

3 0 ，十一29 ) 。換句話說，有效呼召是屬於 

神權能的一部分，不是人之回應能界說的， 

同 時 也 是 救 讀 的 第 一 步 。其 後 ，信心  

( Faith f 、稱 義 （Justification f 、接 納  

( 參 兒 子 論 ， Sonship** ) 、 成 聖  

( Sanctification )•及得榮耀等，都建立在它 

的上面（參救恩的次序，Ordo Salutis* ) 。 

它具有一種目的論的取向，與新約論到神要 

人與耶穌基督相交的終極目的（林前一9 ) 、 

蒙 福 （彼前三 9 ) 、自 由 （加五 13 ) 、平安 

( 林 前 七 15 ) 、聖 潔 （帖 前 四 17 ) 、永生 

( 提前六 1 2 ) ，以及預嗜神的國度和榮耀  

( 帖前二 12 ) 等有關係。

但我們不能看一般呼召和有效呼召為兩 

種不同的現象，它們只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同一事實而已。有效呼召是本於一般呼召而 

來 ，神總藉著傳福音來呼召罪人歸向祂（林 

前一 1 8 ~ 二5 ：帖前一4 ~ 1 0  , 二 13 ；徒十六

1 3 - 1 4  ) 。我們過去太多討論怎樣吸引人到 

基督面 前 ，其實同樣重要的是：人宣請福音 

的 責 任 和 權 利 ，神正是藉此使福音臨到萬  

人 °

早期敎會以至改敎和改敎後期，人傾向 

於 把 有 效 呼 召 等 同 於 重 生  

( Regeneration )*。其實有效呼召與人的意  

識生活比較接近，董生則是人內心一種轉變 

過 程 。再 者 ，呼召有一種將來的、目的論的 

取 向 ，重生卻是現在的。

參考書目

巴文克著，{基督敎神學〉，趙中輝譯，改革宗， 

1989 (H. Bavinck, Our Reasonable Faith , Grand 

Rapids’ MI, 1977)； L.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

gy (London, 1958); L. Coenan, in NIDNTT I, pp. 

271ff.； J. Murray,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 (London, 1961).

R.W.A.L.

C a l l i s t u s 加 歷 斯 都 參 希 坡 律 陀

( Hippolytus ) 。

C a lv in ,  J o h n  加 爾 文 （ 1 5 0 9  ~  6 4 )

加 爾文 是改敎神學家，出生於法國的語陽  

( N o y o n  ) ，年輕的時候多在巴黎受敎育， 

後改讀神學；他的父親與諾陽的天主敎會有 

衝 突 ，盛怒之下命令加爾文轉修法律，當時 

他才十八歲。其實他醉心的是當時基督敎之 

人文主義 （ H u m a n i s m  )*，最佩服的是著名 

的人文主義者賴非甫爾（Lef^vre d'Etaples, 

1455 ~  1529 ) 及 伯 達 （Guillaume Bude, 

1 4 6 8 - 1 5 4 0  ) o 加爾文最早的著作，是評辛 

尼 力 口 的 《寬 仁 論 》 ( Seneca, D e  

d e m entia ) 。後 來 他 經 歷 了 「突然的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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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準確日期雖不可考，但其果效卻十分 

明 顯 ，他突然對昔日的學術失去與趣，專心 

研 究聖 經及改敎運動的神學 （Reformation 

Theology)**。1 5 3 6年 ，他在巴塞爾出版了  

《基督敎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 第 一 版 。之後在日內冗有一段短  

而又不大成功的牧載；從 1 5 3 8〜41年 ，他返 

回 法 國 的 斯 特 拉 斯 堡，一 邊 敎 書 ，一邊牧 

會 ，成績斐然。之 後 ，日內瓦召他回去展開 

改 革 工 作 ，他在那裡忍耐辛勤工作了好多  

年 ，努力把他對福音、敎會與社會的信念付 

諸實行。

當加爾文開始他的神學工作之際，改敎 

運 動 也 進 入 它 重 要 的 第 二 階 段 。在路德  

( Luther f 及其他人的努力之下，神的道終 

於突破囚困它多年的堡 S ，使聖靈和真理得 

到 釋 放 。這個運 動誘發 出無 數的講章、作 

品 、會議和爭論，進而亦改變了當時歐洲的 

政治和社會生活；人開始有了新的經驗、理 

想和希望。但同一時間，舊制度的崩淸亦使 

人生出非分之想，令當時的道德標準和社會 

秩序面臨解體的威脅。

就在這樣混亂之際，加爾文毅然起來， 

負起界定基督敎對生命、工 作 、敎會及社團 

生活的意義，他重新發現聖經的敎訓和蟹靈 

的能力對這等問題的關聯，從而提出對當時 

的歐洲很適切的新建議。再 者 ，他幫助當時 

的人達至一個清晰的遠象，建立神學思想的 

新 秩 序 ，這些都使他們更能把握福音的豊  

盛 。這個時候，加爾文在講道上的能力、清 

晰的說服力、敎義的簡潔易明，實際的指引 

和道德上的正直，使跟隨他的人日眾，成為 

當時極被推崇的領袖，他在自己的敎區內的 

成 功 ，是毋庸置疑的。他在日内瓦的功績傳 

開 ，加上作品早為他赢得的名聲，故此他在 

改革運動所占的地位，就無人懷疑了。他一 

生的工作和神學正好說明一點：一個人的神 

學 若 是 健 康 的 話 ，它必須與現實生活的處  

境 ，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加爾文的神學，簡 言 之 ，就是神的道之

神 學 。他強調神藉聖經（Scripture f 而賜下 

的 真 理 ，是我們認識神惟一可靠的來源。不 

錯 ，自然界可以敢示 （Revelation )*"神 ，人 

天生也有宗敎本能，但人的墮落卻使他無法 

從這些得到什麼好處。人要真認識神，就必 

須看神如何藉著聖經來啟示祂自己，以及聖 

經啟示了些什麼：在 舊 約 ，是藉著先知和祂 

的僕人傳神的話語；新約則是藉著使徒為基 

督 做 見 證 。聖經都 是 神 所 黙 示的 ，甚至如 

「聽 寫 」一樣地將神的話記下來，因此聖經 

的語句、故事及真理，都具有無誤的權柄。

加爾文相信聖經所有的敎訓，均具有一 

種基本的整體性（unity ) ，神學家一定要努 

力發現它的整體性，按著敎義的先後次序來 

組 織 ，然 後 用 最清 晰的 方法 ，把它表達出  

來 。作為一個神學家，他有責任處理聖經每 

一部分的真理。

他亦清楚地指出，神把聖經賜下，不僅 

是要把真理及敎義傳給我們而已；壁經見證 

的 ，乃是活的道，而神學家的責任，就是幫 

助人認識這道，並倚藉這道來生活。先知與 

使徒所留下 的 敢示 核心 ，是人與神的道相  

遇 ，即透過耶穌基督，三位一體真神的第二 

位 ；加 爾 文 說 的 r 神 的 道 」，就是指祂而  

言 。寫聖經的人儘管已接受真理與敎義，他 

們仍然要知道，自己是站在神的愛和威嚴之 

中 的 人 ；加爾文認為，毎一個神學家打開聖 

經 的時候，都要尋找這個位置，要藉著聖經 

與神進入相交的地步，要面對主自己；神學 

家在閨 釋神 學 的 當兒 ，也要把握原來的事  

件 ，使人能與神相遇。有一個時期，加爾文 

曾用神秘主義的語言，來解釋人怎樣藉著信 

心 ，透過神的道和神的靈，去把握理性所不 

能把握的異象；因此加爾文對讀聖經及做神 

學 的 要求 相當 厳格 ，他要人以禱告的心來  

讀 、來 做 ，以致他可以更透徹地明白聖經， 

與神的關係亦會更深。

加 爾 文 並 不 想 創 造 一 套 系 統 神 學  

( Systematic T h e o l o g y  )* ,他不認為人可以 

用邏輯或人的思想，來控制聖經的真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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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努 力 的 ，是怎樣讓整本聖經控制他的思  

想 ：他表達思想的次序及模式，正是他在啟 

示之內所發現的次序及模式。

加爾文差不多為聖經的毎一卷書都寫過 

釋 經 書 ，在當時極受歡迎，流傳廣遠；就是 

今天仍然很有參考價值。他運用人文學科的 

治學方法來研究聖經，好找出經文真正要說 

的 是 什 麼 ，及查明當時的歷史背景和事件  

( 參釋經學，He rm eneutics" ) ，整個解經就 

活靈活現起來。因為他深信聖經的權威及完 

整 ，故此沒有用任何批判法來處理經文。儘 

管他相信聖經可以有好幾種不同的意義，他 

自己卻儘量避免使用 r 靈意解經」的方式。 

他相信基督在舊約也有向以色列民顯現，只 

是顯現的方法，自然與新約時有所不同。在 

釋 經 史 上 ，他 是 最 早 使 用 預 表 法  

( T y p o l o g y  ),來表達兩約的整體性的人之  

一 ；他對聖經的整體性深信不疑，以致能夠 

用整本聖經來解釋一段經文。無論是釋經或 

是神學，加爾文均儘可能參考學者研究的成 

果 ，特別受奥古斯丁（ Augustine f的影響頗 

深 ，而自己又精通希騰文和拉丁敎父的作  

品 。1559年 ，他重新修訂《基督敎要義》（法 

文版是1560年 ），為自己的神學立下了最後 

的規模。整套《要義》共分四部分，大體上按 

使 徒 信 經 （Apostles’ Cr e e d f 來 劃 分 ：卷 

一 ，創造的神；卷 二 ，救 ® 的 神 ；卷 三 ，接 

受基督之恩的途徑；卷 四 ，敎 會 。

在 「神論 」部 分 ，加爾文聰明地避免了 

神隱蔵的本質（神是什麼）的討論 ，只按聖 

經來解釋神的屬性（即祂是誰的問題；參潘 

霍 華 ， Bonhoeffer. ) 。當 祥 說 及 祂 的 名  

字 ，就是宣告祂的「永極及自存性」 : 「我 

是自有永有的」。加爾文強調的，永遠都是 

神道德的屬性，或稱神的「能力 」。他認為 

神這些屬性，在出埃及記三十四 6 ~ 7 及耶利 

米書九2 4這兩段經文，已經充分表達出來： 

它們均強調神的恩慈和公義。在實際行動方 

面 ，加爾文特別指出神在敎會及社會運作  

上 ，祂 是 「公義的神，也是救睛主」，二者

必須並重，丢棄一面，另一面的功能也就不 

保 了 。在討論神的敎義上，加爾文並不如一 

些 人 所 說 的 那 樣 ，看 重 神 的 主 權  

( Sovereignty of G o d  f ，這問題在他的神  

學 上 ，不是一個太重要的題目。對加爾文來 

說 ，榮 耀 （Glory ),是肿一種特別的屬性，在 

世界毎一角落都充分表現出來，也是祂救讀 

工作最重要的彰顯，而表達得最完滿的，卻 

是在十字架上的謙卑和愛。他以三位一體  

( Trinity f作為神屬性的核心，因為啟示的 

意 思 ，是要讓我們可以進入神本體的奥秘【編 

按 ：三位一體是加爾文論神屬性的核心，因 

為啟示的道就是耶穌基督，而叫我們明白、 

接受及與神聯合的，卻是聖靈的工作】。加爾 

文不斷提醒我們，神已經完全地在基督裡面 

向我們啟示祂自己，因此要認識祂，就一定 

要按祂已啟示的來認識祂，而不是轉向其他 

來源或途徑。

加 爾 文 討 論 神 的 照 管 （Providence )* 

時 ，會令我們有一個感覺，他是以牧者的身 

分 來 牧 養 我 們 （這是加爾文神學的重要特  

性 〉。他向我們保證，神一直工作著，一直 

維持及引導祂整個創造，以一個作父親的情 

懷來引導人類整個歷史。敎會與基督徒是在 

神特別愛憐的手中，正如基督是在神的手中 

一 樣 。「命 運 」或 「機 緣 J 與信徒是沒有關 

係 的 ，我們不受制於這等盲目的力量之下。 

然而因為加爾文把神的預備和照管說得太過 

武 斷 ，因此引起許多問題。他 說 ，神在太古 

之初就定下了計畫，而人的意志亦是按著這 

計畫來行事。論到預定論（Predestination T 

的 問 題 ，他又說那些不被預定得救的人，也 

是出於神的論旨，他用一個拉丁字來形容神 

的 諭 旨 ：‘horribile’，意思是「可畏的」。他 

這個敎義使許多人感到困惑，他們質疑加爾 

文是否忠於他所閨釋的神論？聖經告訴我們 

的 神 ，一直都是位不斷動發展中的情況有所 

回應的神，這是神所擁有的自由，那麼加爾 

文的預定論，是不是與神的自由不相合呢？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加爾文一邊寫釋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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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修改《基督敎要義》，可見他從不認為自 

己的神學是終極的、不可修改的，我們也應 

這樣看。

有關基督的工作和身分的問題，加爾文 

精簡又準確地覆述敎父的敎導，和敎會會議 

的 決 定 （參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他強 

調中保的身分是一個奥秘，說 r 神的兒子從 

天而降的方法，是祂旣未完全離開天上，卻 

願意藉童貞女降生，來到世間，被掛在十字 

架 ；又一直充滿著整個世界，就像太初的時 

候一樣 」。但加爾文非常強調耶穌人性的限 

制和軟弱，以致有人懷疑，他是否還相信耶 

鮮的神性。【編 按 ：這是歷代均有的一種過激 

反 應 ；加爾文當然不可能懷疑耶穌的神性， 

問題是我們怎樣講論祂的人性。祂的人性若 

是真實的 ，就必如希伯來書作者所說的，祂 

凡事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犯罪。假如祂的 

人性旣沒有軟弱，又沒有限制，我們實不認 

識這種人性，而這種人性與神性亦沒有什麼 

分 別 。歷代神學家能正視耶鮮真實人性的， 

常有人緊張過度，會立刻問他還信不信耶麻 

是 真 神 。只講耶解的神性，是一種異端，反 

之亦然。！加爾文指出，我們一定要努力明白 

耶鮮藉工作而顯出的身分，不是祂隱藏的本 

性 。他是第一個藉基督的三重載分(參基督 

的 職 分 ，Offices of Christ* ) 來解釋基督工 

作 的 神 學 家 ，但他同時亦強調祂一生的順  

服 ，認為這也是神所重視的；這種順服包括 

了主動與被動 兩 個 層面 ：祂認同我們的人  

性 ，與我們站在一起。道成肉身創造了一種 

祂與 我們「神聖的兄弟關係」，以 致 「祂可 

以吞啦死亡，代之以生命；戰勝罪惡，代之 

以公義」。

墮 落 ( Fall r 怎樣影響我們的人性呢？ 

人是神按軸的形像（I m a g e  of G o d  j*造 的 ， 

自 從 人 類 墮 落 後 ，他 就 「全 然 敗 壞 」 ；但 

r 全然敗壞」是什麼意思呢？那是說人原來 

的本性及行為，全然受到罪的站汚和扭曲。 

在我們與別人的交往上，無論人在罪中沉漏 

多久多深，我們仍要看對方具有神的形像。

人的生命有兩個層面是由神定規的—— 即屬 

靈層面及時間的層面。從屬靈層面來說，自 

墮 落 後 ，人完全無能認識屬天的事，他既沒 

有這種知識，也沒有那種能力；從時間的層 

面 來 說 ，自然的人仍然具有高貴的品質及能 

力 ，去過多元化的生活。舉 例 說 ，加爾文十 

分欣賞昔日異敎徒制定法律的智慧；他認為 

即使一人已墮落了，神仍然向人施恩，使他 

具 有 非 常 的 恩 賜 ，讓 他 得 著 安 慰 ，得享快 

樂 ，以及具有藝術的創作力來表達自我。加 

爾 文 說 ，神創造世界的時候，不單預備了我 

們賴之活命的東 S ，也同時創造了許多純為 

我們享受和快樂的東西。他在日內冗的最後 

一項成就，是建立一所人文學科和科學的研 

究 院 ，裡面的敎師都是接受敎外學術訓練的 

精 英 。但加爾文關心的是，文科與理科的發 

展 ，均需符合神的律法，目的是推展神的道 

和輩固基督徒羣體。

加爾文努力要繼承馬丁路德和其他人開 

始的改敎運動；他常和應改敎大師對羅馬敎 

廷的批評，無法苟同羅馬敎廷在恩典之神的 

面 前 ，竟然完全不給與普通人任何的地位， 

令他完全沒有個人的安全感。在《基督敎要 

義》中 ，他用了九章篇幅來論到因信稱義  

( Justification )*，是完全只靠信心 ' 且人的 

自由也是因為倚靠信心而來。同 時 ，加爾文 

比同代的人更重視成蛋 ( Sanctification )>或 

悔 改 （Repentance )•的 重 要 ；他遺為自己當 

代 的 信 徒 清 楚 界定 ，怎樣的基督徒生活模  

式 ，才算配得過神在基督裡給予我們的恩典 

和 呼 召 。因此在最後一版的《基督敎要義》 

( 1559 ) ，他用九章篇幅論到因信稱義，也 

用九章篇幅論到成聖或悔改；他認為沒有悔 

改 ，就沒有赦罪，因為二者都是本於與基督 

聯 合 （U n i o n  W i t h  Christ 而有的恩典，二 

者是相輔相成的。他 堅 持 ，我們若不藉著信 

與 基 督 聯 合 ，那麼祂為我們成就的救購恩  

典 ，就完全不能用在我們身上。他 說 ，這種 

與基督「奥秘的聯合」，正是聖靈的工作。

基督徒不單要與基督聯合，他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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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式 ，也要在基督的死和復活的形狀上與祂 

聯 合 。他要順服基督至高的命令：「你們要 

聖 潔 ，因為我是聖潔的」（利十九2 ) ；追隨 

基 督 ，捨己跟從祂。加爾文認為人罪惡的根 

源 ，就是愛自己過於愛人，人只有捨己才能 

愛 人 。他認為任何形式的受苦，都會令我們 

更像基督。我們若忠於職守，就能表示我們 

順服基督敎的信仰。我們可以盡情享受神賜 

的百物 ，因為它們都是神為我們預備的；在 

享受中 ，我們的心不能浸淫物欲之樂，要常 

保持傲醒的心，保持某種距離，好叫我們常 

盼望要來的生命，其中的福樂是現在就可以 

預嗜的。

為著要幫助信徒過得勝的生活，他討論 

了預定論的問題。他相信基督徒若不清楚自 

己是蒙棟選進入救恩裡面，就沒有信心過一 

種得勝的生活。他相信聖經有明確的預定論 

敎 導 ，因 此 凡 不信 的 人 ，都是預定要減亡  

的 。許多人反對這種敎義，以致加爾文不得 

不在好幾個地方為預定論辯論。無論贊成與 

否 ，我們都要知道，預定論既非加爾文神學 

的中心敎義，也不是他神學最精關的地方。 

再 者 ，在《基督敎要義》預定論的下一章，正 

是他討論禱告（Prayer f 的 地 方 ，他鼓勵人 

要運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在神面前代求，並 

且尋求禱告蒙應允之道。

《基督敎要義》有很大一部分討論敎會  

( C h u r c h  r 與 她 的 事 奉 （Ministry f 。他 

說 ，敎會的事奉，特別是牧者的事奉，一定 

要反映出基督謙卑的模式，對個人關懷，以 

及藉著聖靈的能力，忠於真理。他十分重視 

敎會敎導的載責、紀 律 （Discipline )*，和使 

窮人得釋放；他相信神賜下敎師或「博 士 」

{ 即專於聖經及神學的人）、長老及執事給 

敎 會 ，這一切都有聖經的明訓；但他不認為 

凡敎會做的事，都要有聖經的支持才算合  

法 。他很欣賞敎會在最初六個世紀發展出來 

的秩序，也嘗試把它們重現於當代敎會。他 

I 相信新約的「監 督 」 （或 作 r長 老 」），正 

是改革宗敎會的牧師。敎會一切儀節，都須

從簡易明，又要具有聖經的支持；他認為十 

誠中的第二誠，不單禁止人為神造像來幫助 

崇 拜 ，也包括為刺激人宗敎感情而造出來的 

儀 節 。他鼓勵會眾在崇拜唱詩，值使用樂器 

卻似乎與一個理性的崇拜不太吻合。

加 爾 文 同 意 奥 古 斯 丁 斜 聖 禮  

( Sacra m e n t  f 的 看 法 ，認為那是代表不可  

見之恩典的一個可見的記號。他相信只有聖 

餐 （Eucharist f 和 洗 禮 （Ba p t i s m  f 具有 S  

經的權柄。關乎聖餐，他反對變質說，也不 

認為只有以某種形式舉行的聖餐禮才有效； 

同 時 ，他亦不贊成某些人的看法，以為餅與 

酒只是一種表記，用來代表祂的身體，自的 

是刺激人的記億、敬虔或信心。加爾文認為 

聖禮賜下的，就是它們所代表的；主不僅要 

求我們看，而且是吃與飮，這就表明在祂與 

我們之間，有一種生命的聯繁。這個聯繁在 

道被宣講及人以信心來回應時，就已經創造 

出 來 ；當人以信心來領受聖餐禮，生命的聯 

繁就得以加強而更形密切。加爾文反對路德 

對聖餐功效的解釋，認為基督的身體一直是 

在 天 上 ，我們是被聖靈的大能提升到天上， 

來領受祂的身體。加爾文一直強調，領聖禮 

的人若不是以信心來領受，壁禮就與他們無 

益 。他贊成嬰孩洗禮，因為舊約與新約已經 

聯 合起來，而聖禮的功能，在施行聖禮的時 

候就已生效。

在加爾文時代，敎會與國家的關係（參 

政 敎 關 係 ，C h u r c h  a n d  State* ) 是個重要  

的課題。他在日內冗曾與政府有過一場尖鋭 

的衝 突，更加深他認為政府不應干渉敎會的 

事之信念；他覺得敎會內部的事，應由敎會 

自己組織的仲裁機構來決議。他對國家是十 

分尊重的，一直要信徒遵守法律，尊重在上 

掌權者。他也強調掌權者的責任，是去照顧 

自己的子民，像個牧人一樣。他認為就算掌 

權者是個暴君，信徒也要順服；信徒就算接 

受 不 義 的 苦 難 ， 也 比 策 畫 革 命  

( Revolution f 好 。但 他 也 相 信 ，暴君若走  

到一種天怒人怨的地步，人民就可以合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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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組織來把他推翻，或是由神與起的國外 

組織來推翻他。

另 參 ：路 德 ，馬 丁 （ Luther, Martin ) ; 極 

端改敎運動（Reformation, Radical ) ；改革 

宗神學（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基督敎要義》，上、中、下冊，謝秉德、徐慶譽 

譯’文藝，®1991、51995、̂1995 (Institutes’ tr. F. L. 

Battles, ed. J. T. McNeill, 2 vols., London, 1961); 

Commentaries on the NT, tr. and ed. by D. W. 

Torrance and T. F. Torrance, 12 vols. (Edinburgh, 

1959〜72)-

F. L. Battles (ed.), The Piety of John Calvin 

(Grand Rapids, MI, 1978); J. T. McNeill, The His

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 (New York, 

1954)； W. Niesel, The Theology of Calvin (London,

1956); T. H. L. Parker, John Calvin (London, 1975);

H. Quistorp, Calvin's Doctrine of the Last Things 

(London, 1955); H. Y. Reyburn, John Calvin: His 

Life, Letters and Work (London, 1914)； R. S. Wal

lace, Calvin’s Doctrine of the Word and Sacra

ment  (Edinburgh, 1953)； idem, Calvin's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Edinburgh, 1957); F. Wendel, 

Calvi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His Reli

gious Thought (London, 1963); E. D. Willis, Cal

vin's Catholic Christology (Leiden, 1966).

R.S.W.

C a l v i n i s m 加 爾 文 主 義 參改革宗神學

(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

C a lv in i s t i c  M e th o d ism  加 爾 文 循 道 派

此是英國的英格蘭及威爾斯在十 A 世紀大奮 

與 時 產 生 的 宗 派 ，主要的領袖是懷特脚德  

( Whitefield f 和 羅 蘭 （Daniel R o wland, 

1 7 1 3 - 9 0  ) 。其 神 學 都 是 藉 講 章 、威廉斯

( William Williams of Pant-y-celyn, 1717 ~  

91 ) 的散文、詩 歌 ，以及 1823年威爾斯加爾 

文循道派的「信條」表明出來。

我 們 可 以 這 樣 說 ，加爾文循道派的神  

學 ，就是心靈的神學，是從經驗和實踐的角 

度 ，把加爾文主義的要點表明出來。它頗倚 

重早期清敎主義 （Puritanism f 的 思 想 ，同 

時又採納當代亞米紐主義（Armi nianism )* 

的 循道精神 （M e t h o d i s m  f ; 因 此 ，它承認 

信仰及行為上要以聖經為最高的依歸，在神 

學 上 ’則是守著三位一體論（Trinity )•、復 

原 敎 （Protestantism f 的 精 神 ，和福音派  

( Evangelical )**的信仰。

加爾文循道派的特徵，是十分重視聖靈 

( H o l y  Spirit f 對一個人得救的影響，且極 

為看重屬靈文化的培養。光明與生命，聖潔 

與 愛 ，順服神的旨意和實踐人的尊嚴等思  

想 ，都是本於聖經來敎導及實行的，這些理 

想均可以在友愛的羣體享受得到。

懷特脾德過世後，英格蘭的加爾文循道 

派就日漸衰微，但在威爾斯就仍然壯盛地存 

到另一世紀。主要原因有二：強而有力的領 

袖 ，如 查 理 （T h o m a s  Charles 'of Bala’， 

1 7 5 5 ~  1814 ) 和 以 利 亞 斯 （Jo h n  Elias 'of 

Anglesey', 1 7 7 4~  1841 ) ；另一個因素是威 

爾斯又出現另一個強而有力的復與。加爾文 

主義 者對秩序的看重，深深影響敎會的內  

政 ，威爾斯的加爾文循道派，終於被納入長 

老 宗 （Presbyterianism f 的大家庭去了。十 

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 

守 主 義 ，Liberalis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和 二 十 世 紀 的 合 一 運 動  

(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 , 亦加速了 加爾 

文循道派神學的沒落。

【編 按 ：威爾斯的加爾文循道派在本世紀 

仍然 ffi壯 ，1 933年還獲得屬靈事務的自主  

權 。他們活躍於敎育、對外宣敎、社會和政 

治的工作；擁有 1,350間 敎會 ，主要是說威爾 

斯 語 ，並且仍然持守著加爾文的信仰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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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自

E. Evans, Daniel Rowland and the Great 

Evangelical Awakening in Wales (Edinburgh, 

1985); idem, Howel Harris (Cardiff, 1974); idem, 

'The Confession of Faith of the Welsh Calvinistic 

Methodists', Journal of the Hist Soc. of the Presb. 

Church of Wales 59 (1974), pp. 2 〜 11; G. T. 

Hughes, Williams Pantycelyn (Cardiff, 1983); D. 

M. Lloyd-Jones, 'William Williams and Welsh Cal

vinistic Methodism', The Manifold Grace of God 

(The Puritan and Reformed Studies Conference) 

(London, 1968); W. Williams, Welsh Calvinistic 

Methodism (London, ̂ 1884).

E.E.

C a m b r id g e  P la t o n is t s  劍 橋柏 拉 圆 派

十七世紀初葉，很多更正敎神學都與亞里斯 

多 德 （Aristotle f 的哲學有密切的關係。清 

敎徒強調一種合乎理性的信仰，和可以實踐 

出來的神學；而英國國敎則鍾情於敎父的研 

究 ，不滿神學體系的軟 a 不 毛 ，劍橋一班學 

者便起來，重新按柏拉圖（Platonic f的模式 

解 釋 神 學 ，他 們 重 視 信 徒 之 神 化  

( Deificatian f過程 °

劍橋柏拉圖派雖然珍視敎會先賢的智  

慧 ，但 他 們 努 力 尋 找 在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f傳統之外的真正基督敎。他們 

對 柏拉圖、普 羅 提 諾 （Plotinus, 2 0 5 ~ 7 0 ，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領 袖 ），及 像 俄 利 根  

( Origen r 那 系 列 的 敎 父 ，均有專精的研  

究 ，使他們對理性的角色有新的觀點和樂觀 

的精神。「我們的理性不會被宗敎携混，反 

而是被它輕醒，並受它刺激、使 用 、引導和 

改 艮 」 （B e n j a m i n Whichcote, 1609 ~  

83 ) 。域 治 閣 （B. W h i c h c o t e ) 、亨 利 .摩 

耳 （H e n r y  Mo re, 1614 ~  87 ) 、古 和 夫  

( Ra lp h Cudw o r t h , 1617 ~  88 ) 和 約 翰 . 斯 

密 特 （J o h n  Smith, 1618 — 52 ) ，均是此運

動 的 領 袖 ，他們拒絕英國國敎的改革宗神  

學 。有一段時期，他們被人定為蘇西尼主義 

者 （Sodnianists )*，因為他們批評更正敎的 

神 學 ，主 張 寬 容 （Toleration )*，要求持守  

基本要義，並強調不能分割真理與聖潔。我 

們若持平來看，他們並不如某些人所說的主 

張神學衰減論，只是覺得必須把信仰建立在 

更適切的形上學（Metaphysics f ，使基督敎 

信仰核心既能避免為極端的熱心所害，又能 

逃 開 像 霍 布 斯 （T h o m a s  Hob be s, 1588 ~  

1679 ) 一類惟物思想家的誤導。他們並不是 

漫無標準地把理性與敢示硬拉在一起，亨 

利 - 摩 耳 早 期 十 分 佩 服 笛 卡 兒  

( Descartes f ，後來發覺笛卡兒與基督敎信 

仰存在某種內在的矛盾，終於在 1671年完全 

棄絕笛卡兒的思想。

像古和夫著的《宇宙真正的理性系統》 

( The True Intellectual System of the 

Universe, 1678 ) ，他 們 都 想 針 對 決 定 論  

(Determinism) *及 惟 物 論 （Materialism) * , 

建立一套從屬靈的角度來解釋實體的理論。 

然而因為他們的思想太複雜了，未能在這領 

域 內發 揮最 大的 影 響 力；但他們對創造論  

( C r e a t i o n广的解釋倒十分出色，使後人能  

本於他們的思想，把基督看成是埋在人心內 

的真理的種子，亦使人能活得像基督。他們 

對屬靈和理性均以精關的語句作解釋，語句 

容易明白及記億，但其背後的理論卻十分深 

奥 。

他們對人靈魂的真實存在，有很獨到的 

看 法 ，可惜尉罪的真實性，不如更正敎神學 

的重視。他們的貢獻，是在清敎徒辰低人類 

天然的理性及美德的慣值中，為我們提供另 

一個選擇。城治閣與德利（A n t h o n y  T u c k 

ney, 1 5 9 9 - 1 6 7 0  ) 之間的通信，最能表明柏 

拉圖派與清敎徒之間的差異。他們在學術上 

和宗敎上的地位，對這一派思想的傳播十分 

有 利 ，他們為 1660年後英國重整信仰，提供 

了重要的基礎，使英國神學具有更懷慨和容 

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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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可 惜 ，後期的跟隨者就缺乏早期的深 

度 和 學 養 ，弄 出 十 分 容 易 陷 入 自 然 神 論  

(Deism) *的寬容主義 (Latitudinarianism) * ; 

但他們仍然重視啟示與理性合作的關係。他 

們重視神的愛和理性活動，為在韋斯敏斯德 

信 條 （Westminster Confession f 影響下的  

敎 會 ，提供另一條出路；他們對道德反省工 

夫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此 外 ，他們又因 

本身的訓練，可以更有效地探索哲學和科學 

最新的發展，這些都不是一般神學家能勝任 

的 。可惜這一派學者的寫作方式太深奥，近 

代讀者不容易吸牧。無論如何，他們均代表 

英國神學界一種較高層次的傳統。

參考書自

G. R. Cragg, The Cambridge Platonists (Ox

ford, 1968)； C. A. Patrides, The Cambridge Platon

ists (London, 1969); J. D. Roberts, From Puritanism 

to Platonism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The Hague, 1968).

I.B.

C a m p b e l l ,  J o h n  M c L e o d  坎 伯 爾  

( 1 8 0 0 - 7 2  ) 近代一歷史學家說，坎伯

爾是上一世紀蘇格蘭神學界一個傑出的名字 

( B. M .  G. Reardon, From Coleridge To 

Gore, L o n don, 1971, p. 404 ) 。坎伯爾享有

重要的地位，是由於他很大程度上脫離當代 

的正統主義，為 睛 罪 論 （A t o n e m e n t  f 創建 

出一個很斬新的模式。

坎伯爾生於蘇格蘭吉尼華（Kilninver ) 

一個牧師的家庭。先後在格拉斯哥大學和愛 

丁堡大學的神學院就讀，在 1825年進入羅爾 

( R o w  )敎 E 作 牧 師 。從記錄看，他是個忠 

心又受人愛戴的牧者，不 久 ，他不能再隱藏 

在敎區内。1830年 ，他被控傳播異端，原告 

者 先 是 他 敎會 的長 老 ，後是蘇格蘭總議會  

( General A s s e m b l y  ) 。敎會不滿意他說’ 

耶 穌 的 死 是 為 救 « 全 人 類 ，而得救確據

( Assurance of Salvation j*是屬於径救信仰 

的 核 心 ；上述兩個敎義，均與當時蘇格蘭敎 

會視之為信仰準則之一的韋斯敏斯德信條  

( Westminster Confession )* 有 所 ®  觸 。 

1831年 ，總議會以一百一十九票對六票，把 

坎伯爾革除牧職。他接受了這表決，在他餘 

下的日子，一直在格拉斯哥一獨立敎會作牧 

養的工作。

坎伯爾最著名的作品，叫做《履罪論的性 

質》（The Nature of the A t o n e m e n t ) ，法 

蘭克斯稱之為 r 十九世紀英國神學家論基督 

工作最有系統和卓越的書」.（R. S. Franks, 

The Wor k  of Christ, London, 1962, p. 

665 ) 。其實在坎伯爾有生之年，他的作品已 

深受讚賞，這令當時敎會有點不安，一個他 

們定為異端的人，卻被譽為當代出名的神學 

家 ，到一地步，1868年格拉斯哥大學還頒了 

一個榮譽神學博士學位給他。

坎伯爾的新理論，基本上是因為他極不 

滿意加爾文的神學論據，至終他違完全棄絕 

了 。他 認 為 我 們 若 接 納 加 爾 文 主 義  

( Calvinism ) * 的 替 代 # 罪 論  

( penal—substitutionary theory ) ，無可避  

免地就要說基督只為蒙棟選的人而死（參讀 

罪的範圍，At onement, Extent of " ) 。坎伯 

爾 說 ：「這種理論否定了基督的工作，即是 

使基督敎高於其他宗敎的宣告：神就是愛」

( The Nature of the Atonement  p. 65 ) 。 

他在此書的董要思想可分述如下：1.在神與 

人的關係中，最基本及最重要的事實，是道 

成 肉 身 ，不是十字架。2.替代睛罪論的律法 

綱 目 ，應由人倫模式替代，以個人關係的綱 

目作指引。3.睛罪應具有前瞻（將 來 ）和回 

顧 （過 去 ）兩 個角度。4.讀罪的完成，不是 

基督代人承受了神的義怒，而是基督站在人 

的 地 位 ，完 全 順 服 於 上 帝 而 認 罪 和 悔 改  

( R e p e ntance )*—— 坎伯爾認為這個觀念是 

源於愛德華滋（E d w a r d s  T ：後者認為讀罪 

需 要 的 ，「要就是相應的刑罰，不然就是相 

應 的 悲 痛 及 悔 改 」 （The Natur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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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nement, p. 137 ) 。

在 近 代 ，块伯爾的理論又再受重視，主 

要 是 巴 特 （Barth )*、多 馬 . 多 倫 斯 ( T. F. 

Torrance )•和他的弟弟雅各•多 倫 斯 （J. B. 

T o r r a n c e，1923年 生 ) 的功勞。他們致力解 

釋坎伯爾的模式，使他再成為一個人所重視 

的神學家。坎伯爾在近代雖有人欣賞，他的 

模式有一些地方卻值得小心處理。首 先 ，按 

聖經所言，睛罪的核心似乎是在十字架，而 

非道成肉身【編 按 ：道成肉身不僅止於聖誕  

夜 ，乃是由降生、受死到復活的整個經歷， 

這是近代神學的共識】。第 二 ，坎伯爾從沒解 

釋基督的悔改怎樣成為我們的悔改；這是他 

拒絕一切替代（Substitution ),觀念而招來的 

困難 。麥根多殊說：「有關基督與人類的關 

係 ，坎伯爾的理論是特別模糊的」 （Robert 

Mackintosh, Historic Theories of Atone

ment, L o n don, 1920, p. 218 ) 。很多人都覺 

得 ，坎伯爾的理論似乎不是超越前人的理  

論 ，而 是 「代之以一種頗近荒讓的思想：一 

個完全聖潔的人，有完全做底的悔改，卻又 

沒有 人 的犯罪 意識，聽來 是不可置信 的」

( A. B. Bruce, The Humiliation of Christ, 

Edinburgh, 1881, p. 3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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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a.

C a n o n 正典 「正 典 」一 詞 ，來自希騰  

文 的 k a n o n，原意是指木匠用的尺，很可能 

是借自希伯來文的 Qfane/7，指量度長度的器 

具 ，約 六 財 ( 一时為时至中指尖端，約十八

至 二 十 二 时 ）。後 來 這 名 詞 便 指 標 準 、準 

則 ，特別是基督敎信仰中，被公認為信仰與 

行為可作準則的書目。在基督敎會，正典一 

詞最早是俄利根 ( Origen ),所 用 ；但聖經的 

正典書目，早在舊約時代已見用。

在猶太敎，神聖經典被譽為「非人手所 

寫 」。按他 們的 遺傳 ，次 經 （A p o c r y p h a  )* 

以斯拉續篇下卷說，希伯來聖經的正典，在 

以 斯泣 時代 已訂 定；但近代學者的研究指  

出 ，舊約正典在頗後期才形成。分散的猶太 

人接受不少被列入次經的書為正典；在敎會 

有三個世紀，也同樣接受它們為正典。到了 

四及五世紀，好些東方敎父，像拿先斯的責 

格 利 （G r e g o r y  of Nazianzus f 及伊皮法紐  

( St E p i p h a n i u s，約3 1 5 ~ 4 0 2  ) , 開始懷疑 

這 些 書 籍 的 正 典 性 。西 方 敎 父 像 耶 柔 米  

( J e r o m e  T ，就更只接受希伯來文的聖經為 

正 典 。雖然奥古斯丁（ Augustine ),和安波羅 

修 （A m b r o s e  f 仍然接納次經為正典，但因 

著耶柔米的影響，整個中世紀都有人懷疑它 

們的合法地位。

在十六世紀，改 敎 家 （參改敎運動的神 

學 ，Reformation T h e o l o g y*  ) 完全否定它  

們 的 地 位 ，天 特 會 議 （Trent, Council of )* 

第四次會議 （1546年四月八日 ）卻宣告它們 

是 合 法 的 ；此 議 決 為 梵 講 岡 第 一 次 會 議  

( Vatican Council )*接 納 （1870 ) ，於是便 

造成基督敎舊約的正典數目為六十六卷，天 

主敎為八十卷，而猶太敎則為三十九卷。

舊約正典

雖然以色列的信仰在聖卷成書前已存在，但 

其實書寫的工具和技巧很早就有了；現今我 

們從埃卜拉 （Ebla ) 泥版的發現，知道以前 

人說摩西時代還未有書寫的論點是錯誤的。 

事 實 上 ，蘇 美 人 （S u m e r i a n s，為主前三千  

年左右居於米所波大米南部的人，他們的書 

寫記錄是現今最早之文字記錄）和巴比倫人 

很早便有相當發達的律法，和詳細的貿易記 

錄 等 。但按記載，摩西是希伯來人中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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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們的歷史和宗敎寫下來的人，即是舊約 

正典的第一部分，稱作五經，或律法書。

以色列人最早的文學是非常美麗的，按 

現 今 聖 經 批 判 學 （Biblical Criticism )"的研 

究 ，有些比摩西的時代還要早，很多卻是摩 

西及以後的時代才出現。最早期的文學包括 

詩 歌 （創四 2 3 ~ 2 4  ；出十五21 ；民二十一 17 

〜 18 ) 、沙漠之律法（出二十一 1 、15〜 17 , 

二十二 19 ；利二十 1 0 ~ 1 3  ) 、述南律 法，像 

約 典 （出二十一2 ~  1 1 、1 8 - 2 2  > 二十一2 6〜 

二十二 17 ) , 和I禮 儀 文 獻 （出二十三 1 2 、15 

〜 17 ' 二十二2 9〜30 ) 。

律法之 外，舊約正典還有雨大類，就是 

先知書和聖卷 '（the Writings ) 。希伯來文學 

發展到所羅門時代（約主前 9 7 5 ~ 主前 935 ) 

達到高 峯，此時的散文、故 事 、傳 記 （如大 

衛 的 生 平 ）、詩 歌 及 歷 史 ，均非常美麗感  

人 。這 時 期 最 美 麗 的 詩 （如 詩 二 十 四 7 〜

10 ) ，及後期北國最美麗的文學（如詩四十 

五 ）相 繼 出 現 。直 到 耶 路 撒 冷 亡 （主前 

586 ) ，希伯來文學的古典時期便終結了。

南北國相繼倫陷前，希伯來的先知文學 

是非常突出的，其中以阿摩司、以賽亞和彌 

伽的作品為最，直到耶利米而大成。自耶利 

米 之 後 ，先知文學開始走下坡（西番雅和哈 

巴 谷 書 ）。主前六世紀的先知作品，在文字 

和素質上都比以前邁色（以西結書、哈該書 

和撒週利亞書），有學者認為這是五經最後 

編 成 ，及南國也倫亡於異邦的歷史形勢所造 

成 的 。

無論如 何 ，雖然我們不知道希伯來人是 

在什麼時候編訂他們的正典，依據的標準又 

是 什 麼 ，今天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是從 

大 量 的 文 獻 選出 正 典 ，其中有一部分被放  

棄 ，舊約本身也有記錄它們的書名，就如《耶 

和筆的戰紀》（民二十一  14 ) 、《雅煞琪書》 

( 書十 13 ) 、《所羅門記》（王上十一 41 ) 、 

《先見撒母耳》、《先知拿單》、《先見颜得》 

( 代上二十九 29 ) 等 等 ，舊約記載了大約十 

五卷書的書名，是存於當代而又沒被列入正

典的書目。

現存最早期的舊約正典書目，大概是出 

於主後 170年一個名叫墨利托的薩迪斯主敎  

( Melito of Sardis ) ，他去巴勒斯坦，與其 

他敎會領袖決定舊約正典的數目和次序，但 

他的舊約正典的次序和內容，與我們今天的 

聖經卻不盡相同，就是當時不同文字的舊約 

版 本 （如希伯來文、希騰文和拉丁文），也 

是各司各法。

現今基督敎中、英文聖經的舊約正典， 

是依武加大 ( Vulgate ) 譯本而來。我們不要 

忘 記 ，整本舊約的寫作時期，長達千年以上 

— 最早期的是摩西所寫，最後期的則出於 

被虞到巴比倫後；希伯來人就是這様在沒有 

正典之下，守著他們的耶和華信仰。換句話 

說 ，正典的問題並不是希伯來人的問題。

那麼他們為什麼至終仍要編訂正典的範 

圍呢？真實的原因不容易決定，因為我們沒 

有可靠的正典成立的記錄。但下面幾個原因 

倒是可信的：

第 一 ，耶和華介入歷史，施行遂救，是 

整個耶和華信仰的決定因素，他們要為耶和 

筆行事保省一個歷史記錄。

第 二 ，希伯來人和他們的宗敎，就像古 

代近 東的 人和 宗敎 ，具有豐富的宗敎幻想  

力 ，也好用種種神話和故事來表達他們的自 

我 了 解 （歷 史 ），從數目繁多的次經和偽經 

( Pseudepigrapha )* ,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 

他們有需要把真與假區分開來。

第 三 ，他們相信神是在人間工作的神， 

又 是 向 人 說 話 的 神 ，這 些 都 屬 r 敢 示 」

( Revelation )"的 一 部 分 。既 屬 神 的 啟 示 ， 

他們就要知道什麼是神的敢示？去到哪裡？ 

應包括什麼在內等實際問題了。此等問題若 

動希伯來人不是最急切，對敎會就肯定是必 

須 的 。從墨利托在二世紀中葉還要去巴勒斯 

坦 ，與敎會領袖商討舊約正典的問題，可知 

舊約正典到那時還未決定下來，而敎會種種 

形 勢 （像使徒已全部離世，敎外異端盡起） 

亦需要他們及早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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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正典

像舊約一樣，新約正典的形成也經歷了一番 

變遷。四福音及保羅十三卷書信，約在主後 

130年使為大部分敎會接納，約 1 7 0〜2 2 0年 

間 ，它們與舊約具有同等地位，用於敎會的 

崇拜，其他新約經卷要到稍後才被接網為正 

典 。其中最引起爭議的，是希伯來書、猶大 

書 、彼得後書、約翰威、参 書 ，和敢示錄； 

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 r的《敎會歷 

史》，記錄的新約正典書目（Ecclesiastical 

History, IV. 23 ) ，正反映出這種情況。

從另一方面而言，初期敎會也有許多其 

他作品深得後代敎會尊重，部分還視之為正 

典來接受，尤其是《巴拿巴書信》、《黑馬牧人 

書》（Shepherd of H e r m a s  ) °

敎會最早一個新約正典書目與我們現今 

新 約 聖 經 相 同 的 ，紀 錄 於 亞 他 那 修  

( Athanasius )*在 3 6 7 年 寫 的 一 封 信 內  

( Festal Epistle ) ，其次序是：福音書、使 

徒行傳、大公書信、保羅書信、啟示錄。382 

年敎宗達瑪蘇（St D a m a s u s ,  3 6 6 ~ 84 )在羅 

馬主持一個敎會會議，會中決定了新約正典 

的書目，它與天特會議的正典書目是相同 

的 ，亦即是說包括了次經在內。

敎會早期對新約正典書目不能達到一致 

的意見，主要是當時敎會有不少後來被判為 

異端，而當時是頗有勢力的人士在內；其中 

最主要的是馬吉安（M a r c i o n  )*，他的正典 

書自包括一卷删改過的路加福音，和十卷保 

羅 書 信 （也經過删改，以適合他的神學觀 

點 ），以 及 穆 拉 多 利 經 目 （Muratorian 

C a n o n  ) ，後者為二世紀末羅馬敎會所用； 

卻缺了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前、後書 ， 

及約翰参書。

這樣看來，早期敎會會議對決定新約正 

典書自，並沒有發生太大的影響力，最早期 

的尼西亞（Nicaea f會議（325 )並沒有討論 

正 典 的 問 題 ， 直 到 3 9 7 年 逝 太 基  

( Carthage ) 會 議 ，才至終制訂了今日的正

典 書 自 ，它遺只是歸納了敎會的共識，而沒 

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因此正典的形成是一個 

過 程 ，不是一個事件；是一個歷史的問題， 

不是聖經的問題。初期敎會的人明顯地重視 

成為肉身的道，過於書之為文的道。

另 參 ：次 經 ，新 約 （Apocryp ha, the N e w  

T e s t a m e n t  ) ; 次 經 ，舊 約 （A po cryp ha, 

the O l d  T e s t a m e n t  ) ; 蟹 經 （Scriptu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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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n o n iza t io n列 入 聖 品 參 聖 徒

( Saint ) °

Canon L a w 敎會律例  C a n o n — 詞 ，來 

自希騰文/caniJn，即標準或準則；c a n o n  law 

就是敎會管治的律例。它的起源是敎會初期 

由堂會或大公會議（Councils f 為信徒制訂 

行為守則，與為信仰定準的決議不同。不過 

敎會律例也是早期敎會先賢堅持信徒要按著 

新約來過他們的生活，要求敎會議會定下的 

律 例 ；另加上所謂《使徒律則》( Apostolic 

Canons ) ，是 附 於 四 世 紀 《使 徒 憲 章 》 

( Apostolic Constitutions ) ’和 不為西方  

敎會承認的 r 昆尼撒斯特會議」（Quinisext 

Council, 692 ) 定下的律例 °

敎會歷史上許多具影響力的主敎，先後 

亦定了他們的規條，後來牧入敎會律例，其 

中尤以中世結的敎宗最為普遍。九世紀的《偽 

敎諭》( False Decretals ) 【編 按 ：此為敎會 

律例函件之文集，冒稱為貴格利第一以前之 

敎宗所寫，現知貴格利第一之前的敎宗，許 

多均是不能證實者】也收入了。十二世紀波隆 

那 之 格 拉 典 敎 宗 的 《法令》（Decretum of 

Gratian of B o l o g n a  ) 【編 按 ：格拉典為意大 

利法學者，為敎會律例首創人】最為有名，他 

把歷代遺傳下來的敎宗法令編成一套有系  

統 ，又加上註釋的法令，成為今天羅馬天主 

敎最主要，也是正式的敎會律例。此套法令 

經過很多次修訂，最近一次為1983年 。

敎會史家一直不能確定中世紀的英國， 

是否受羅馬敎會律例的管制。但自改敎運動 

之 後 ，惟一被法庭承認的部分，一早便被牧 

併入習慣法的範圍，因此與改革後期的法例 

及習慣都沒有抵觸。改敎家另提一套新的敎 

會 律 例 ，稱 作 《改 敎 派 的 敎 會 律 法 》 

( Reforma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L a w s  ) ；但因著愛德筆六世的駕崩，它們從 

沒 機 會 執 行 ，不 過 福 克 斯 （Jo h n  F o x e  ) 在 

1571年還是把它出版了。1 6 0 3 ~ 4年 ，另一套

比較簡單的「敎會法則」給提出來，且為英 

國 聖 公 會 的 總 議 會 （Convocation ) 通 過 ， 

又得到皇室的批准；它們只對英國聖公會的 

牧 者有效，因為沒經過國會通過，故此對平 

信徒沒有約東力。此套敎會法則雖然有點反 

清 敎 的 傾 向 ，卻 是 以 改 革 宗 的 標 準 為 依  

歸 ）;它在 1969年另一套較寬容的法則草擬 

成功前 ，一直是有效的。

【編 按 ：英國聖公會的敎會律例，雖主要 

承繼 著天主敎的律 例，但早自十五世紀中  

葉 ，坎特布里發出的敎諭，便與中世紀的敎 

會律例並駕齊驅，且更具地方色彩。1433年 

的 「議會憲章」 （Synodal Constitution ) ， 

便包括了自 1222年 之 朗 頓 （S. L a n g t o n  ) ， 

到 1416年 茨 曹 （H. Chichele ) 等主敎的敎論 

在 內 。自1968年 起 ，坎特布里和約克總主敎 

聯 合 設 立 一 個 「敎 會 律 例 修 訂 委 員 會 」

( Standing C a n o n  L a w  Revision C o m m i t 

tee ) ，目的為關注敎會律例，隨時提出修訂 

之建議。

其他基督敎宗派與天主敎的關係不深， 

他們雖然也有自己的敎會法，卻不是用「敎 

會律例」 （canon la w ) 這個名稱。】

參考書目

The Canon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

don, 1969) ； New Code of Canon Law (London,

1983) ； Earl of Halsbury, Ecclesiastical Law, ed R. 

P. Moore (London, ^1957) ; E. W. Kemp,. An Intro

duction to Canon Law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1957) ; R. C. Mortimer, Western Canon 

Law (London, 1953). R.T.B.

Cappadocian F a t h e r s 加帕多家敎父

參 該 撒 利 亞 的 巴 a 流 （Basil of 

Caesarea ) ; 拿先斯的貴格利 （G r e g o r y  of 

Nazianzus ) ; 女 撒 的 貴 格 利 （G r e g o r y  of 

N y s s a  ) ; 神 學 發 展 史 （History of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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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nell, Edward John 卡 內 爾 （1919

- 6 7  ) 是 美 國 福 音 派 敎 會 的 護 敎 士  

( Apologist f 。卡內爾是二十世紀中葉美國 

福音派一個重要人物，以一種理性的及準確 

的方法來解釋福音派 ( Evangelical f思 想 。 

他 著 有 好 幾 本 書 解 釋 肺 克 果  

( Kierkegaard* ; The Burden of Sqren 

Kierkegaard, G r a n d  Rapids, M I ,  1965 ) ， 

和 賴 荷 ’尼 布 爾 （Reinhold Niebuhr*;The 

Theology of Reinhold Niebuhr, G r a n d  

Rapids, MI, 1951 ) ’以及三本頗具影響力  

的 護 敎 學 （Apologetics f 書 籍 。第一本是  

《基督敎護敎學導論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Apologetics, G r a n d  Rapids, MI, 

1 9 4 8 ) ，卡 內 爾 提 出 一 種 r 有系統的一致  

性 」 （意 思 是 「順服非矛盾之律」，以及順 

應 「我們經驗的整體性」），他認為這是試 

驗真理的準則。他指出基督敎的世界觀能通 

過這種考驗，但其他宗敎的世界觀就不能。

《基督敎宗敎 哲學 》（>4 Philosoph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G r a n d  Rapids, MI, 

1952 ) 是本於作者早期的書而向前推展的， 

他 提 出 以 「價 值 」 （「價 值 論 」 ，axio- 

logy ) 作測試準則。卡內爾檢視了「一套典 

型的價值選揮」，是人可以為之生，為之死 

者 。在每一宗個案，他提出理由指出，為什 

麼我們要「從低層次向上推進至高層次」。 

他 說 ，物欲及享樂都是「低層次的需要」 ； 

就連高層次的知識追求，對人及對次等神的 

忠 貞 ，也不能給人終極的滿足；這種滿足只 

能在耶穌基督內才能尋獲。

《基 督 徒 的 委身 》（Christian C o m m i t 

ment, N e w  York, 1957 ) 的 理 據 ，不是理性 

或 價 值 論 的 ，而 是 道 德 上 的 。卡內爾提出  

「第三種求知的途徑」，前二種是由相遇而 

知 ，和由推論而知；第三種求知途徑，卻是 

「透過道德上的自我接納而得的知識」，這 

是一種以真理為誠實（rectitude ) 的 知 識 ， 

這種知識與求知者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亦包 

括求知者與神在內的知識。人能自己獲得這

種知識嗎？卡內爾認為不能，人的道德若不 

先被革新，他就不可能對己、對人及對神誠 

實 。

卡內爾第三本護敎學，是 以 「對神具法 

理的感情」，及對自己謙卑為理據，他認為 

只有這樣，人才能認識真理之源，及神的本 

體 。

參考書自

M. Erickson, The New Evangelical Theology 

(Westwood, NJ, 1968) ; B. Ramm, Types of Apo

logetic Systems (Wheaton, IL, 1953) ； J. Sims’ Ed

ward John Carnell — Defender of the Faith

(Washington, DC’ 1979).

D.W. C .

Caroline D iv in e s 卡 羅 林 神 學 家 【編

按 ：卡 羅 林 （Caroline ) 是指英皇查理一世  

和二世的總稱，「卡羅林神學家」就是指十 

七世紀英國幾個重要的神學家。】

十七世紀的英國敎會共有三個主要勢  

力 ：清 敎 徒 （Puritans f ，他們批評伊麗莎  

白提出的和解政策，以及屬靈生活模式，認 

為那只是半截改敎；胡 克 爾 （H o o k e r  f派 ， 

主張善用神賜予的理性，作基督徒生活的原 

則 ，並且質疑清敎徒凡事以聖經作準則的可 

行 性 ；以 及 後 來 被稱 作 「高 敎 派 」 （‘High- 

C h u r c h  Party') 的 ，先後的領袖有班克若弗 

特 （Richard Bancroft, 1544 ~  1610 ) ’和羅 

德 （William Laud, 1 5 7 3 ~  1645 ) ; 他們都  

是坎特布里的總主敎。「高敎派」先後出了 

多名卓越的神學家，就是總稱為「卡羅林神 

學 家 」的 人 ；他們在敎會都有崇高的職位， 

包括泰勒（Jer e m y  Taylor , 1 6 1 3 ~ 6 7  ) 、方 

弟 （Herbert Thorndike, 1598 ~  1672 ) 、設 

爾 頓 （Gilbert Sheldon, 1598 ~  1677 ) 和哈 

講 （H e n r y  H a m m o n d ,  1605—60 ) °

卡羅林神學家雖然十分推崇聖經的權



Casuistry 184

威 ，然而他們神學的敢思，主要還是來自敎 

父 ；很可能在英國敎會史上，沒有任何其他 

團 體 比 他 們 更 精 於 敎 父 學 （Patristic 

T h e o l o g y  f 的 了 。正因為這緣故，他們的神 

學對屬靈的奥秘是敏開的，對人神關係能達 

至 更 高 的 層 次 ，不像清敎徒那樣執著於文  

字 。這些差異是引致 1630年代羅德引入 r 聖 

潔的美麗」的 原 因 ，要重新恢復敎會敬拜中 

的 色彩、音樂與筆美。這些以及其他措施， 

均顧出他們要強調英國敎會與改敎前的連續 

性 。但他們熱心支持伊麗莎、白 的 和 解 （w'a 

media  ) ，嘗試平衡極端的敎宗主義和小敎  

派 ，同時又全力反對敎宗無上權柄的主張。 

不過他們與當時大部分的敎會不一樣，願意 

承認羅馬天主敎也是真正的敎會。

他們對於其他更正敎的態度就不是十分 

明顯了。他們愈來愈懷疑更正敎會是不是真 

敎 會 ，認為若不採納主敎制的，就不是真敎 

會 （參 事 奉 ，Ministry" ) ；到 一地 步，他們 

認為主敎是真敎會必具的標記。英國國敎因 

為既有主敎，又有改敎的歷史，所以是他們 

敎會特別的榮耀。為了保護主敎制，以對抗 

清敎徒的攻擊，他們不惜與皇室聯盟，鼓吹 

君王具有神壁權柄的理論，從而把主敎制與 

神聖皇權聯合在一起。

在舊統洽者政職結束，而繼任者未就任 

期 間 ，卡羅林神學家與英皇一起逃難。在這 

背 景 下 ，他們終於願意與天主敎和更正敎的 

蝴 :評者展開對話，承 認 「中間路線」是個失 

敗的實驗。在這期間，卡羅林神學家吃了不 

少 苦 頭 ，到他們重獲權力，使造成他們對清 

敎徒不肯讓步的主因。那些留在英國的，就 

採取比較和平的態度：巴 克 斯 特 （Baxter )* 

曾多次遭受逼迫，也深為哈講的遇害難過。 

哈護原為牛津基督敎會的法政會長，因為公 

開包容敎會內叛敎者而不容於敵人。

從神學的角度而言，卡羅林神學家的神 

學 立 場 是 屬 於 亞 米 紐 主 義  

( A r m i n i a n i s m  )* ; 但這只能表明他們反對  

清 敎 徒 ，多於代表他們對救恩的看法。從另

一方面看，他們又接納十七世紀清敎徒對良 

心 個 案 的 研 究 （參 決 疑 法 ，Casuistry* ) 。 

林 肯 主 敎 桑 德 森 （Robert Sanderson, 

Bishop of Lincoln, 1587 ~  1663 )就是當代最 

著名的道德神學家（M o r a l  Theologian )* ; 

這 類 神 學 家 都 是 擁 護 《公禱書》（Book Of 

C o m m o n  Prayer) 的 人 ，他們團體和個人的 

敬虔生活都集中在聖餐上。

到了十七世紀末，他們的影響力便降低 

了 ；直到十九世紀牛津運動與起（參安立甘 

大 公 神 學 ’ Anglo-Catholic T heology*  ) ’ 

他們又再抬頭，且被視為改敎運動後真正的 

聖公會傳統。

參考書目

R. S. Bosher, The Making of the Restoration 

Settlement (London, 1951) ； I. M. Green, The R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1660〜 

1663 (Oxford, 1979); H. R. McAdoo, The Structure 

of Caroline Moral Th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1949) ; J. Sears McGee, The Godly Man in 

Stuart England (New Haven, CT, 1976) ; P. E. 

Moore and F. L. Cross, Anglicanism (London, 

1935) ； J. W. Pack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gli

canism, 1643 〜 (Manchester, 1969) ; N. 

Sykes’ From Sheldon to Seeker (Cambridge, 1959) 

; H. R. Trevor-Roper, Laud (London, 1962).

D.D.S.

C a s u is t r y 決 疑 法 這是利用道德原理來

決定某特殊個案（英 ：cases ；拉 ：casjys， 

故 名 ）對 或 錯 的 方 法 。我們需要這種決疑  

法 ，因為一般的道德律不可能盡解不同情況 

下的對錯問題。決疑法是把道德律變得更精 

確 可 用 ；途径可能是使法律定得更仔細，儘 

量除去模糊不清，及引用困難的地方。在清 

敎 主 義 （Puritanism f 中 ，它 就 是 「良知的 

個 案 」 〔cases of conscience ; 參 艮 知  

( Conscience )*]。很可 惜，在基督敎內，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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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披上消極的色彩，被人看為逃避責任的藉 

口 ；十七世紀的耶鮮會（Jesuits r 就是一個 

明 顯的例子。這個名詞常代表那些可以用  

「例外 」作 理 由 ，然後用理性方法去證明某 

些 r 錯 誤 」的行為其實是應被接受的。因此 

決 疑 法 舆 「情境倫理」 （Situation Ethics )* 

其實頗有雷同之處。從神學的觀點來說，決 

疑法承認世界及人類是墮落的，是不完全  

的 ，因此道德块撑從來都是複雜的，所以人 

需要一個比較仔細的標準作引導；而人的存 

在根本上就具有限制和不清的情況，決疑法 

就是幫助人面對這等情況來生活。

參考書目

J- C. Ford and G. Kelly, Contemporary Moral 

Theology, 2 vols. (Westminster, MD, 1958 〜63) ; K. 

E. Kirk, Conscience and its Problems: An Intro

duction to Casuistry (London, 1927) ; P. Lehmann, 

Ethics in a Christian Context (London, 1963).

E.D.C.

C a te c h is m s信仰問答  「我還須天天

閱 讀 和 研 究 信 仰 問 答 」，馬 丁 路 德  

( Luther f在他自己寫的「路德小本問答」

( Short Catechism, 1529 ) 的 「前 言 」這樣 

說 ，「可惜我還不能如願的輕易把握它，而 

仍然要像個小孩和學生一樣學習，這倒是我 

樂意做的。」路 德 的 「大 本 」和 r 小 本 J 問 

答 ，均可說是劃時代的作品，是他為了薩克 

森 （Sa x o n y  )地區人在屬靈事上的無知而寫 

的 。他信仰問答是以精簡的字句，用一問一 

答的形式，把基督敎信仰的要素表達出來， 

其 中 尤 以 十 誠 、使 徒 信 經 ( Apostles’ 

Cr e e d  )*、主禱文和聖禮（Sacra ment  f等內 

容最為重要。它們是神道的要義，也可以用 

不同的敎導方式或內容來表達。

從一個角度而言，路德可說為信仰問答 

的歷史掀開新的一夏，其影響力一直持續到 

本 世 紀 ；從另一方面而言，他的問答是屬於

較深遠的傳統的一部分。從一開始，敎會就 

覺得需要敎導新信主的人，和訓練她原有的 

會 友 ；敎導的中心和方法，卻每一個時代都 

不一 樣 。舉 例 說 ，初期敎會的信仰問答有嚴 

謹 組 織 ，到了中世紀就鬆散起來，主要原因 

是中世紀十分流行嬰孩洗禮。無論怎樣，敎 

會要敎導信徒的決心是沒有改變的，她認為 

每一個信徒都要重新學習宗敎的真理和敬虔 

之 道 ；到信徒達到入學年齢，改敎家便按他 

們已有的材料來施敎，敎材是否適合反不是 

太 重 要 ，因為可以邊敎邊修改。上引路德一 

段話顧出，信仰問答不僅是為兒童預備的， 

它們是基督敎信仰的要素，因此是為所有基 

督徒而預備的。

路 德 的 信 仰 問 答 不 是 信 義 宗  

( Lutheran ：T 的第一套問答，當然也不是最 

後一 套。早在路德之前，德國和其他地區的 

牧師使有自己編寫的信仰問答（類似筆人敎 

會的慕道手冊），多數遺是印製出來，流傳 

的範圍也相當廣。在天主敎會，信仰問答也 

相當普遍，如 1555年由耶穌會士（ Jesuit f a  

尼 修 ( Peter Canisius, 1521 ~  97 ) ，和 1566 

年 天 特 會 議 （Trent, Council of f 所編的信  

仰 問 答 ，前者是為一般平信徒，後者是為敎 

士 。這兩個信仰問答到今天仍在使用。在十 

六和十七世紀，基督敎出了數以千計的信仰 

問 答 ，有些值得討論如下。

路 德 的 「小本問答」確實是劃時代的垂 

構 ，它精簡的答案是要學員背記的，但路德 

知道背誦的危險，因此提醒學員要理解。他 

用的次序是 r 律 法 、信 經 、禱文和聖禮」。 

所謂 律 法 （L a w  )•，其實就是路德之福音， 

目 的 是 要 顯 出 罪 來 ；醫 治 罪 的 是 信 心  

( Faith T ，而主禱文是呼求恩典的。但路德 

強調基督徒的生活要受律法的約束。他把使 

徒 信 經 分 作 三 部 分 ，分 別 為 三 位 一 體  

( Trinity )* 在 創 造 （Creation ),、 救 睛  

( R e d e m p t i o n  )"*和 成 聖 （Sanctification j* 的 

三個工作，使整個解釋具備強而有力的福音 

( Evangelical f取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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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宗的信仰問答

改革宗信徒的信仰問答也非常優秀。加爾文 

( Calvin f 為 日 內 冗 敎 會 寫 的 信 仰 問 答  

( 1541 ) 就 極 具 影 響 力 。他的著眼點是信  

心 ，不 是 律 法 ，他認為這是信徒生命的準  

則 。 此 外 ， 改 革 宗 信 條 的 改 革 宗  

( R e f o r m e d  )>特徵也是相當顯著的，如在解 

釋 基 督 降 到 陰 間 （Descent into Hell f 、輩 

餐 （Eucharist )*、與基督聯合（U n i o n  with 

Christ f 等 事 上 。諾 瓦 ( D e a n  Alexander 

N o w e l l  > 約 1 5 0 7 ~ 1 6 0 2  )在 1563年寫的長本 

問 答 ，主要是採集加爾文的信條而成，只是 

減弱了與基督聯合的敎訓，和先處理律法的 

問 題 。

早期改革宗信條最重要的，還 推 r 海德 

堡 信 仰 問 答 」 （Heidelberg Catechism, 

1563 ) ’ 由 郞 新 努 （Zacharias Ursinus, 

1534 ~  83 ) 和 俄 勒 維 安 奴 （Cas p a r  O l e 

vianus, 1 536—87 ) 草 擬 。它的聖餐神學是改 

革 宗 的 ，值整個問答的目的，卻是想協調信 

義宗和改革宗的立場，今天荷蘭傳統（參荷 

蘭 改 革 宗 神 學 ， D u t c h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的敎會仍然採用；這個問答的  

優點在於清晰、簡潔及敬虔。一開始 ，它的 

問 題便是：「你或生或死，惟一的安慰在哪 

裡 ？」，回 答 是 ：「我或生或死，身體靈魂 

皆 非 己 有 ，而 是 屬 於 信 實 的 救 主 耶 穌 基  

督 」。同 樣 地 ，論 到 「人 」之 三 重 問 題 ： 

「人的可憐」、「人的救讀」、「感 謝 」也 

十分出色。

《公禱書》（B o o k  of C o m m o n  Prayer) 

也有一個簡短的信仰問答，但是被用得最多 

的 ，很 可 能 是 柏 金 斯 （William Perkins, 

1 5 5 8 - 1 6 0 2  ) 為清 敎 徒 （Puritans f 寫的《基 

督敎的基礎》（The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Religion ) 。它充分表達出敎導經驗和神學  

中心怎樣改變一個信仰問答的內容。《基礎》 

原是在敎授傳統信仰問答之前用的，目的是 

使學員經歷到基督敎信仰的真實，「使他們

從心裡經歷信仰」。

改革宗最出名的，可能是韋斯敏斯德議 

會 的 「小本信仰問答」 （1648 ) 。它的影響 

力是無可比擬的，特別是在蘇格蘭。多倫斯 

( T. F. Torrance f稱之為「整個基督敎神學 

歷史上最偉大特出的文獻」。信仰問答解釋 

了 律 法 、聖 禮 和 主 禱 文 ；而替代信經部分  

的 ，卻是討論神、祂的旨意、約 ，以及救恩 

的成就和應用。它的優點乃在思想進程的邏 

輯和信仰的內容，以及異常準確的答案。

【編 按 ：韋斯敏斯德小問答是根據帕麥爾 

( Herbert Pal m e r  ) 和 特 克 尼 （A n t h o n y  

T u c k n e y  ) 1640年所出版的問答，並參考韋 

斯敏斯德大問答摘要而成。大問答共一百九 

十 六 題 ，小問答共有一百零七題。已被譯成 

中文 、希 騰文、拉 丁 文 、希伯來文、亞拉伯 

文 ，和其他近代文字，如 德 、法 、義 、曰等 

等 。它的意思和文字都力求與聖經相近。試 

以第一問為例：

一 問 ：人的首要目的是什麼？

答 ：人的首要目的是榮耀上帝（林前十

31 ; 羅十一 36 ) ；永遠以祂為樂（詩七十三 

2 4〜26 ；約十七2 2 、24 ) 。】 .

信仰問答是在什麼地方舉行的呢？不是 

僅限於敎會內，也在家中和學校裡。惟有一 

個在信仰上有訓練的會眾，才會得著講道的 

好 處 ，因為這樣一來，他們才具備一個敎義 

的 背 景 ，來了解經文的解釋。一問一答的方 

式 ，可以引導人循序漸進地回應真理，這種 

次序與信徒生命的成長也是互相呼應的。

今天敎會可能不再用這方法來敎導信徒 

( 但仍然有人寫和出版新的信仰問答，而近 

代某敎會圏子亦有再度流行信仰問答的趨  

勢 ）。史 特 勞 斯 （G. Strauss ) 說 ，儘管第 

一代信義宗的人很努力於信仰問答的工作， 

今天它的功效卻是低落的，有時還生出反效 

果 來 。人反問我們是否可以，或應該把個人 

屬靈的成長組織起來；而 信 經 、十誠及主禱 

文在神學上是否仍然站得住腳。不論昔日信 

仰問答曾有過什麼弱點，它們的目的是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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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徒 敎 導聖 經的真 理，只要仍然沒有替代  

品 ，它們的價值仍然是存在的。

參考書目

H. Bonar, Catechisms of the Scottish Re

formation (London, 1866) ; D. Janz’ Three f?e- 

formation Catechisms: Catholic, Anabaptist, 

Lutheran (New York’ 1982) ； G. Strauss, Luther's 

House of Learning (Baltimore, MD, 1978) ; T. F. 

Torrance, The School of Faith (London, 1959) ; J.

H. Westerhoff III and O. C. Edwards, Jr., A Faith

ful Church (Wilton, CT, 1981).

P.FJ.

C a t h o l i c i t y 大 公 性 大 公 性 是 敎 會

( C h u r c h  f 一 個 「記號 」 （m a r k  ) ，與她的 

合 一 、聖 潔 和 使 徒 統 緒 平 行 。在 敎 父  

( Patristic ),時 代 ，敎會的大公性是指敎會  

乃是一個普世的社團，承認同一的信仰，奉 

行同一的洗禮，以及同負一個使命，因為她 

是同連於一位元首基督的。

可 惜 敎 會 的 分 裂 （Sch i s m  f 、各自為  

政 ，以及異端 ( H e r e s y  )•等 事 實 ，令敎會不 

得不創立一套準則來建立她的大公性。最出 

名也最廣泛為人接納的，是五世紀初葉萬桑 

( Vincent of L e r i n s， 4 5 0年 前 卒 ）提出的 

三 個 測 試 ， 這 就 是 r 萬 桑 準 則 」

( Vincentian C a n o n  ) ; 它 們 是 ：「凡是在 

各 地 、經常被所有人相信」的 （‘Q u o d  ubi- 

que, q uod semper, q u o d  ab omnibus cre- 

dltum e s V ) 。我 們 若 嚴 肅 地 面 對 它 提 出  

的 ，就知道它們是指聖經（Scripture f 、古 

代 信 經 （C r e e d s ),、 兩 個 聖 禮  

( Sacrame nt )*，和三重事奉（Ministry T ， 

檢是大公性的必須準則。有些人加上敎宗  

( P a p a c y  )•為維持準則的必須條件，倘若這 

準則被接納，更正敎就不被接納為敎會一部 

分 了 。換 句 話 說 ，大公性必須還有別的含  

義 ，它才是實際可行的。

另一可能是把大公性減至最基本的意  

義 ，單指歷史上一個已存的事實；因為基督 

曾命令我們把福音傳給萬民，因此敎會本身 

就是一個普世的社團【編 按 ：這個定義只有描 

述 性 ，沒有規範性或糾正作用】。另一個較具 

建設性 的，是 指 出 「大公性」即 「整全性」

( kath' holou » 「整體地 」），這標劃出敎  

會 要 進 入大 公此 目標 ，因為神已在主耶穌  

內 ，為祂的子民預備了整全性。這種整全性 

包括基督願意藉著聖靈與人分享的一切，也 

是祂已經湊灌下來的，就如聖靈使人成聖及 

釋放的果子與恩賜。我們若從這個角度來了 

解大公性，它就是一種進程、一個目標，是 

信徒一生都要努力追求的。我們遺可補充一 

點 ，這樣了解敎會的大公性，與敎會初期用 

此詞語的作品還十分吻合。安提阿的伊格那 

丢約在主後112年寫信給示毎拿敎會說：r 無 

論基督在哪裡，那裡就是大公敎會」。

參考書目

E T  of Vincents Commonitorium, in G. E. 

McCracken, Early Medieval Theology (LCC IX; 

London, 1957).

R. N. Flew and R. E. Davies (eds.) , The 

Catholicity of Protestantism (London, 1950) ; A. 

Harnack, History Of Dogma, vol. 2 (London, ̂ 1896) 

;D. T. Jenkins, The Nature of Catholicity (London, 

1942) ； J. H. Maude in ERE 3, pp. 258 〜61; J. Pear

son, An Exposition of the Creed (1659) , ed. E. 

Walford (London, 1850).

P.T.

C C C O W E  M o v e m e n t  筆 福 運 動

「華 福 」是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的 簡 稱 ， 

英文 C C C O W E 的全文是 Chinese Coordina

tion Centre of W o r l d  E v a n g e l i s m，是一個 

本於1974年恪桑大會（參恪桑信約，Lausan- 

ne Covenant*  ) 而引發出來的華人敎會委身 

宣敎的運動。自1976年召開第一屆華福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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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每五年召開一次，腫聚世界各地敎牧人 

員和平信徒，為廣傳福音而* 策羣力。

按在香港舉行之第一屆華福大會發表的  

筆福宣言，在前言部分指出，整個運動要在 

四 個 r 具時代性的關鍵問題，作出實際的貢 

獻 」，它 們 分 別 是 ：1.建立兩代之間的橋  

樓 ；2.建立新舊之間的橋樣；3.建立東西之間 

的 橋 棵 ；4.建 立 宗 派 之 閩 的 橋 楼 。目的是 

「在末後的歳月中，作光明勇敢的見證，完 

成 大 使 命 ，迎 接 主 的 再 來 」 （宣 言 的 「結 

語 」）。

華福運動的事工聯絡中心設在香港，然 

後在世界各地設立了四十三個地區委員會， 

分別聯絡各地華人敎會，推動宣敎事工。推 

動的媒介主要是透過每月發行二萬份的《今曰 

華人敎會》，和各種地匿性和世.界性的福音會 

議 。

華福運動承認，「神學的突破」是屬靈 

運動 A 大因素之一(林來慰根據皮爾遍在富 

勒神學院M H 5 2 0 課 程講義：「基督敎運動之 

歷史發展」之理論架構而撰寫的《華福運動縱 

横談》；原文為林氏在富勒神學院的宣敎系碩 

士 論 文 ，見 第 二 章 ），認為敎會更新的動  

力 ，是因為該運動 r 附帶著一些對福音或基 

督 徒 生 活 某 方面 薪新 的 認 識 」 （同 上 ，44 

頁 ，引自皮爾遥的課程請義，24頁 ）。華福 

宣 言 在 「神學研究與寫作」一 段 ，亦同樣承 

認 福 音 來 華二 百多 年，信徒對璧經的認識  

「仍嫌不夠深入」、「特別研究論述和參考 

的 工 具 （書 ）各 方 面 ，絕大部分仍是來自西 

方… … 這是華福應當重視的一個問題」。為 

此 ，筆福 運動 覺得 應鼓勵筆人敎會聯合，

「物色對中國文化思想有見識，和對神學及 

聖經知識有造詣的人選，預備適於寫作的環 

境 ，鼓勵廣泛而有深度的寫作……以提高中 

國敎會屬靈的水準」。這是一個有見地的看 

法 ，只可惜像大多宣言一樣，有 理 想 ，卻沒 

落實的途逕，因此在這方面亦沒見果效。

林文指出有沒有 r 筆福种學」是值得存 

疑 的 （同 上 ，4 5頁 ）。我們提出三點來反

省 ：1.推動一屬靈運動，必須有相符的神學 

作其理論的承載器及推動力，如林文引皮爾 

邁課程大綱所指出的；2.華福宣言是 1976年 

草 擬 ，華福事工聯絡中心亦於同年成立，自 

7 6 ~ 9 1 年 期 間 ，「筆 福 」舉辦了不下十 A 項 

「重要會議」，及其後出版的會議報告，但 

實際策動的聖經及神學研究事工，卻可說鳳 

毛 麟 角 ，會議報告中可稱得上是「神學的突 

破 」者 ，亦絕無僅有，這對一個以倡導和敎 

育為己任的筆福事工聯絡中心，是值得反省 

的 ；3.林文第二章是按皮爾遍的理論架構來  

描述筆福運動，題 目 是 r 神學的突破」；但 

綜觀全 章，除了引述各牧師對中國「民族性 

所引起的弊病」之描述 外（如閉關自守、一 

盤散沙…… ），所引述者旣沒一項不是眾人 

皆知的事實，其內容亦沒有多少神學反省的 

素 質 ，「突 破 」云云自更難說起了。其情況 

有點像窮人說「我要發財」一 樣 ，窮人想發 

財並沒有什麼突破的含義；他若能悟出發財 

的 進 階 ，又能一步步地循序漸進，那才是真 

的 突 破 。在 整 個 華 人 敎 會 （特別是筆福運  

動 ）的神學貧窮當中，貧窮的事實不太需要 

一一提 醒（因為回顧貧窮是容易的），需要 

的 是怎 樣擺脫 貧窮、進 入 豐 盛 。我們得承  

認 ，這是困難的，卻必須立刻著手去做，起 

碼是委任具璧經與神學素養的人去做。其中 

一重要課題，乃是中國文化及現代化與福音 

的 關 係 ，和筆人敎會與中國大陸敎會的關  

係 ，這些對筆福異象有深層關係的課題，在 

聖經與神學均有極豐富的資源等待探索。

縱 使筆 福運 動 有種 種 主 觀、客觀的限  

制 ，它仍是二十世紀華人敎會一個重要的運 

動 ，聯繁和腫聚了中國大陸以外的敎會力  

量 ，来委身於大使命的事工。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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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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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l ib a c y  獨 身 參性愁 ( Sexuality

C h a l c e d o n ,  C o u n c i l  o f 遲 宪 缴 會 議

逝 克 敏 會 議 （451 ) 是敎會第四個大公會議  

( Council r ，為 東 羅 馬 皇 帝 馬 喜 安  

( Marcian, 4 5 0〜 7 ) 所 召 開 ，目的是要解決 

因基督論 ( Christology f 引致的分裂。a 克 

敷 會 議 定 出 的 信 經 （Chalcedonian 

Creed ) ，成了基督論最高的準則，是關於 

基督神人二性的，至今仍沒有第二個信條可 

以取代它。

要明白题克敏會議的由來及成就，我們 

就要約略知道五世紀中葉之前，敎會對基督 

的了解，及由此引致的事議。

最早討論基督神性問題的，在聖經之外 

便 有 諾 斯 底 派 （Gnosticism f 、撒伯流派  

( Sabellianism )*，和亞流派（Arianism )* ; 

而 討 論 基 督 之 人 性 的 ，有 亞 波 里拿 留派  

( Apollinarianism )* ' 淫 斯 多 留 派  

( Nestorianism f 和 歐 迪 奇 派  

( Eutychianism ) ° 後二者為五世紀前半葉  

互相對立的異端。

自尼西亞會議（參會議* ) 之 後 ，人為了 

維護基督是真神及真人的地位，特董耶穌的 

母 親 馬 利 亞 （M a r y  f 為 「上 帝 之 母 」

( theotokos ) 的說法。淫斯多留原為君士坦 

丁 堡 的 主 敎 長 ，最 反 對 r 上 帝 之 母 」的說 

法 ，因而為敎會反對；他認為基督的神性和 

人性不能混為一談；後來更走極端，主張基 

督的神性不過寄寓於馬利亞所生的身體內， 

身體過去就是過去了，神性卻是不朽的，換 

句 話 說 ，只有基督的神性才是永恒的，不過 

他們還是認為耶穌基督在地上的時候，是有 

神人二性的，只不過二者是嚴格分開而已。 

歐迪奇與他相對，認為基督的人性不是過去 

了 ，而是被神性吸收了，意思是說，在道成 

肉身前，.基督有神人二性，但之後就只有一 

性 ，就是神性。

涯 斯 多 留 派 在 4 3 1年 的 以 弗 所 會 議

( Council of E p h e s u s  ) 被亞歷山太主敎長  

區 利 羅 （Cyril of Alexandria f 判 為 異 端 ， 

而 歐 迪 奇 派 則 為 「強 盜 會 議 」〔R o b b e r  S y 

n o d  > 由 亞 歷 山 太 主 敎 狄 奥 斯 庫 若  

( Dioscorus ) 於 4 4 9年在以弗所召開〕所支 

持 ，於是引起敎會的分裂。

450年 ，馬喜安登上皇位，不滿敎會為了 

敎義而分裂，翌年即在 a 克敏召開第四次的 

大 公 會 議 。當 時 赴 會 者 ，除敎宗利歐第一  

( L e o  I, 4 4 0 - 6 1  ) 及他兩名代表外，全體代 

表約六百個主敎，均來自東方敎會。會議以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條（參會議* ) 為 標準 ， 

並且接納利歐著名的《大卷》（T o m e ) 的敎 

導 ； 《大 卷 》是 兩 方 敎 會 自 特 士 良  

( Tertullian f 以 來 ，接納基督神人二性均完 

整 地 、又不相混靖地聯合於一個位格內的主 

張 。至 此 ，會議的決定已相當明顯。但我們 

不 要忘記，會議召開的目的是為了謀求共識 

( 以致敎會不會為了敎義而分裂），而不是 

為尋找敎義的正確解釋，因此皇室的特派專 

員 認 為 ，就算會議已有了共識，他們仍有責 

任解釋這共識的由來。

會議分三個步驟來進行。首 先 ，它要肯 

定尼西亞信經的正統性；第 二 ，接納利歐的 

《大卷》，和區利羅致淫斯多留和安提阿的約 

翰的信為正統；第 三 ，界定基督的神人二性 

及其關係。因此a 克敎信經有時又稱作「逝 

克 敷 的 定 義 」 （the Chalcedonian Defini

tion ) 。

伽克敷神學家關心的，有兩個中心：基 

督的真實神性和人性；基督一個位格的整合 

性 。伽克敷定義必須清楚無誤地，把這兩個 

神學中心表明出來，以平息敎會的紛爭和分 

裂 。會議第一次制出的定義（失 佚 ），很快 

就給否決了，因為它對二性的界定不清楚。 

會議的神學家再次努力。首先他們必須否定 

歐迪奇道成肉身而成一性的說法：「祂真是 

上 帝 ，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靈魂，也具有 

身 體 ； 按 神 性 說 ， 祂 與 父 同 質  

( homoousios ) ；按人性說，祂與我們同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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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oousios ) ，在凡事上與我們一樣，只

是沒有罪。」這是確立耶穌神性、人性的說 

法 。

為確立耶穌的神人二性，週克敷進一步 

肯定馬利亞為「上帝之母」 ，耶 脉 是 「由上 

帝 之 母 、童女馬利亞所生」。但這二性是怎 

樣聯合在一個位格之內的呢？在人的經驗  

裡 ，具有 人 性 的 就 是 人 的 位 格 ，具有神性  

的 ，就是神的位格，這些是我們認識，因此 

也是可以說的。神性和人性同樣是真實，又 

存於一個位格內，這是人從沒有的經驗，因 

此也就無法從正面來說是什麼，只能從反面 

( via negatlva ) 來 指 出 什 麼 不 屬 這 種 關  

係 ，以保障 後來 的人 不再 誤 認、誤說這關  

係 。潘 霍 華 （Bonhoeffer ：T認為逝克壊的基  

督 論 ，「是一種批判性的基督論」 （critical 

christology ) ，其成功在於此，其 「效 用 」 

也在於此。方法是本於前人曾在此犯過的錯 

誤 ，都樹立一個「此路不通」的 牌 子 ，好清 

理 出 一 個 合 法 空 間 ，讓後人在此空間上思  

考 、整理和建造。

為 此 ，逝克敏信經這樣說：

「是同一的基督，是 子 ，是 主 ，是獨生 

的 ，具 有 二 性 ，不 相 混 亂 （’without c o n 

fusion' ) ，不 相 交 換 （‘without c h a n g e' ) ， 

不 能 分 開 C 'without division ) ，不能離散  

( ‘without separation' ) 」。

這 「四 個 反 面 詞 」 （the four n e g a 

tives ) 在神學史上’是一種了不起的成就， 

它不單指出前人曾犯過的錯誤（指文首提及 

的 異 端 ），也為後人標劃出一個可行的空  

間 ；只要我們不重蹈四個反面詞禁止的範  

圍 ，我們論及的基督的神人二性就是合法  

的 。

近代有神學家不滿意伽克敷的定義，認 

為 它 只 具 反 面 的 禁 止 ，神學上仍是沒有內  

容 ，缺 乏 一 個 r 神 學 把 手 」 （theological 

handle ) 讓人知道和使用它。這種不滿雖然 

可 理 解 ，卻缺乏一種同情心；因為神學的發 

展史告訴我們，自题克敎信經制訂之後一千

年 ，人還是想不出有什麼正面的可以加進  

去 ；同樣地，人再也造不出什麼關於基督神 

人 二 性 的 錯 誤 想 法 ，而 不 是 在 「四個反面 

詞 」禁止之列。這樣說來，迪克敷的 r 四個 

反面詞」是不是把肿人二性的問題凝結了、 

闇 割 了 ，以致造成這種不育不毛的靜止狀  

態 ？

不 是 的 ，它只是等下一批神學界的巨人 

出 現 ，好在它清理出來的空間建造。自改敎 

運 動 後 ，信 義 宗 （Lutheranism f 和改革宗  

( R e f o n n e d  f均出現不少神學俊傑，他們一 

方面承敎於 r 四個反面詞」的 禁 止 ，另一方 

面 ，則本於敎父（如亞歷山太之區利羅）之 

「通 性 合 作 （communicatio idioma- 

tum ) 」的 原 理 ，來了解神人二性聯於一位  

格 內 的 正 面 意 義 。所 謂 「通 性 合 作 」的意 

思 ，乃是說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雖不相混 » ， 

卻聯於一個位格內，因此也是不能分開的。 

舉個例子，我們不能說掛在十字架上的只是 

人 子耶穌；那個順服父旨意，把自己交在人 

的手上受審受死的，不是別的，正是三位一 

體的第二位，從太初便與父同在的聖子——  

在成就救恩的事工上，真正為人的耶解與真 

正為神的基督，沒有一個時刻不是「通性合 

作 」，來為人成就神的旨意。近代在這方面 

的闇 釋 ’大概沒有比巴特 ( Barth t更透徹、 

成就更大的了。但巴特幾百萬言的基督論， 

仍然出不了伽克敦對神人二性下的結論：

「二性的直別不因聯合而消失，各性的特點 

反 得 以 保 存 ， 會 合 於 一 個 位 格  

( prosOpon ) ，一 個 實 質 （hypostasis ) 之 

內 ，而並非分離成為兩個位格，卻是同一位 

子 ，獨 生 的 ，道 上 帝 ，主耶穌基督」。週克 

敷的成就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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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改變社會。他離世後三十年，蘇格蘭敎會走 

上 韋 斯 敏 斯 德 信 倏 （Westminster Confes- 

s i o n f較強硬的路線，長老會亦因此而自由 

化 了 ，這時更見他神學書智的價值。他其中 

一 篇 講 章 叫 「福 音 賦 予 的 豊 盛 和 自 由 」

( 'The Fullness a n d  Freeness of the G o s 

pel Offer’），其題目與內容均足以顯出他了 

解的敎會信息是什麼。此 外 ，他寫的《神學要 

義》（Theological Institutes ) 長達七巨冊， 

而 他 死 後 才 出 版 的 書 ，有 八 卷 《遺 作 》 

( Posthum ous Works, 1 8 4 7 ~ 9  ) ; 其他著 

作可在他的《文集》（Works, 1 8 3 6 - 4 2  ) 中找 

到 。

參考書目

S- J. Brown, Thomas Chalmers and the Godly 

Commonwealth (Oxford, 1982); A. C. Cheyne (ed.), 

The Practical and the Pious: Essays on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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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 and J. Roxborogh, The St Andrews Seven 

(Edinburgh, 1985).

W.J.R.

C h a lm e r s ,  T h o m a s  多 馬 . 查 麥 士  

( 1 7 8 0 〜 1 8 4 7  ) 自1828年起任愛丁堡大 

學神學系敎授，直到逝世。查麥士是一個出 

名的傳道者、敎匿牧師，也是蘇格蘭敎會內 

福 昔 派 （Evangelical )*的領袖 ° 1843年 ，他 

領 導 人 退 出 國 敎 ，組 織 蘇 格 蘭 自 由 敎 會  

( Free C h u r c h  of Scotland ) ，這是他為後  

人記念的主因；他對後代蘇格蘭神學生的影 

響非常深遠。在 他信主 （1811 ) 之 前 ，便深 

愛上中庸的傳統，一生的工作亦顯出他保留 

了這傳統優美的特性；他深信敎會的使命是 

傳福 音 、活出福音的樣式，而不是絮絮不休 

地 辯 論 。他 告 訴 學 生 不 要 傳 講 預 定 論  

( Predestination )* , 說這是神的事情，不是 

他們的事情；睛 罪 （A t o n e m e n t  f 才是敎會 

要傳講的，它不單能改變個人的生命，也能

C h a o ,  T z u - C h 'e n  趙 紫 廣 ( 1 8 8 8  ~  

1 9 7 9 年 ） 是早期中國基督敎最重要的本  

色神學家之一，對當代基督敎知識分子的影 

響相當深廣。我們對趙紫庚進入大學（蘇州 

大 學 ）之前的事 a ，所 知有限，只知他是讀 

大學的時候信主（1907 ) ，然後去美國范德 

比 爾 特 大 學 （Vanderbilt University ) 進 

修 ，1916年 得 碩 士 ，1917年得道學士，然後 

就返回母校任敎；1925年成為燕京大學的宗 

敎哲學敎授。共產黨席捲中國的時候，他對 

此政權抱有懷疑的態度，後來雖然公開支持 

了 ，卻極少在他的作品談論他對共産黨的看 

法 。事 實 上 ，自1950年 代 起 ，他再沒有什麼 

重要的作品發表了。趙紫哀除了在國內大學 

任 敎 外 ，在國外亦為人所知：他在 1948年被 

選為普世基督敎會協進會六個主席之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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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色神學主張，亦為外國人知悉，因為除 

了中文外，他亦以英文寫作，發表於《敎會檔 

案》（Church Recorder) 、宣敎及神學期

刊 。

早於 1918年 ，趙氏使從哲學的角度向中 

國知識分子介紹基督敎，他說基督敎的精意 

只 在 「基督意識」.，是每一個信徒均需躬身 

力 行 ，落實在他個人生命及社會環境內。基 

督敎信仰不是一套理論，而是普世的愛，及 

完善的道德生活，像基督一生彰顯的。這就 

是 「神是愛」的意思了。

「神是愛」，意思就是神是一個永極不 

息 ，又不斷創造的力量 ( 《基督敎哲學》，134 

頁 ）。神 是 有 位 格 的 ，這不是一個哲學命  

題 ，而是實際地關係整個人類，因為人是一 

個受 造體 ，是祂愛的對象，「神是愛」就成 

了神人關係中惟一的聯繁；人存在的最高自 

標 ，是體驗神的愛，並且努力愛神、愛 人 。 

可惜人不要神，也不愛人，這就成了他的罪 

( 同 上 ，15 6〜7頁 ）；救恩的意思就是透過 

耶穌的捨己，來使人脫離自私的網羅。

耶穌的死最能表達神的愛，因為只有透 

過 祂的 死 ，我們方能明白生的意義；但更董 

要的是耶麻的生，祂的生為我們展示一種最 

高的道德生活，我們只能透過祂的生學習如 

何生 活 。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f對趙紫袁 

沒有多大意義，他有一個時期甚至認為保守 

敎會那種避世的宗敎模式，是太著重因信稱 

義的恩典，又太輕忽人應盡之責任的結果。 

他 說 ，人一定要活得像個人，獨力行走於天 

地 之 間 ；他確實需要鼓勵，甚至要求幫助， 

但至終仍是需要自己行出 來。人若不自己  

吃 ，怎能飽呢？不自己話衣服，又怎覺得溫 

暖 呢 ？ （《神學四講》，6 0頁 ）因 此 ' 耶穌的 

工作只為我們立下一個榜樣，人仍是要自己 

努力作成得救的工夫。

趙紫庚早期完全否認耶脉的神性，認為 

祂只是一個人，確實是最偉大的人，卻仍然 

是 一 個 人 ；後來作了修正’承認耶穌的神性 

是基督敎不可或缺的因素（《神 學 四 講 ，27

頁》；另參《基督敎哲學》’ 150頁 ）。但他仍 

然相信耶穌與中國的聖人只有程度上的不  

同 ，對人得救的工夫來說，二者均能指出為 

聖為壬之道，故沒有本質的分別（《基督敎哲 

學》’ 2 5 5 、269頁 ）。

趙紫哀最出名的，是他對本色神學（參 

處 境 化 ，Contextualization"* ) 的看法。處於 

中國多難的2 0 、30年 代 ，趙紫袁斷然拒絕把 

本色神學看成是基督敎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 

的一種對話，就如他認為教睛不是理念的改 

變 ，必須包括生命和生活的改變一様，這是 

他的救讀論特重道德倫理的原因。他認為本 

色 神 學 是 「做 」出 來 的 ，不 是 「講 」出來 

的 ，「做 」的範圍就是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基督敎特重的罪觀，包括個人與社會兩個層 

次 ，因此他攻擊保守敎會以個人為本的救睛 

觀 是 「不成熟的」、「有病的」，及 「逃避 

主 義 者 」。他 說 ，一個不關心國事的基督  

徒 ，是耶穌的罪人，是中國哲學家的垃圾， 

也是基督敎的畔腳石，因化他鼓勵敎會要對 

社會不公義的事發聲，但他也警告敎會，不 

要 成 了 政 治 與 經 濟 力 量 的 愧 f晶 ( 《神學四  

講》，8 7 ~ 9 頁 ）。

趙紫袁知道單靠社會改革不能令中國起 

死 回 生 ’中國需要悔改重生。他承認社會改 

革可以改變社會的結構，但只有重生的人才 

能心靈更新，這才是社會改革真正的動力。

趙紫廣的本色神學論，是建基於一個新 

的指接系統，對 神 、耶穌基督、救 續 ，以及 

社 會 關 懷 ，均是放在中國文化的框框內重  

組 ，他認為只有這樣，基督敎才能料中國文 

化有所助益—— 基督敎可以成全中國文化， 

把它帶到更成熟的層次。

怎樣成就呢？ 1.神的敢示。趙紫袁承認 

耶穌是歷史中最圓滿的敢示，但卻不是惟一 

的敢示 。列國都有聖人或智者的傳統，他們 

亦能啟示某部分的真理，神是透過耶穌與聖 

者來敢示祂自己。因此他說孔孟的道理也是 

啟示的真理，神既是萬人之父，那麼信仰與 

文 化 就 是 神 的 兩 隻 手 ，不 能輕 此 董 彼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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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耶穌是神最圓滿的敢示，其他一切文化 

的精粹都不完全。但他並不認為把某些基督 

敎信仰融攝在儒家思想，就可以做出一套本 

色 神 學 ，或超級文化。他認為基督敎信仰必 

須在中國文化的框框內重組，然後才能達到 

本色化的目的。

2.成聖之道。趙紫廣認為孔子所言之君  

子 ，與基督敎所言的成聖，是可以互通的。 

孔子相信人人都可以做聖人，因為聖人的本 

質是埋藏在人性裡面，而聖人或君子只不過 

是天人合一的結果而已；換句話說，連君子 

之道也具有宗敎的本質在裡面。可惜孔子高 

尚的理想被後人歪曲了，人為了成要，制定 

出千規百矩，反把當初的目標混亂了，嚴格 

的規矩成了 目 的 ，甚至到了摧毀人性的地  

步 。趙紫衰認為基督敎可以在這裡撥敲歸  

正 ：神既是一位活的神，人就要與祂有不斷 

的 交 通 ，讓他人性光明的一面可以發揮出  

來 ，達到真正愛神愛人之境。

3.仁愛之道。趙紫庚認為儒家說的仁， 

與基督敎說的愛是相等的，就是對長輩的  

孝 ，和對幼小的憐恤；人若能躬身力行，便 

是實踐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這就是神的 

國 了 。可惜像其他儒家的理想一樣，慢慢它 

也變成了愿縮人性的規矩；孝常為愚 *的順  

從代替，趙紫廣認為基督敎對人性的價值及 

尊嚴的尊董，應與中國的孝道調和，這樣可 

以使人脫離愚孝的抛鎮，達到真愛的境地  

( 《基督敎與中國文化》，256頁 ）。

趙紫廣認為信仰與文化的調和，必須借 

助宗敎的力量。中國人是一個務實的民族， 

能達到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境地，不僅能改善 

人際關係，増加社會的和諧，至終亦能改善 

人的物質生活。基督敎已經破除中國不少不 

人道的風俗，若再加上基督敎對自由、平等 

和民主的敎導，基督敎是可以成為新中國的 

一個基礎的；他相信中國要從一個舊社會過 

渡到新世界，需要新的洞見及動力，這正是 

基督敎對新中國的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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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C h a r i s m a t ic  M o v e m e n t  靈 恩 蓮 動 自

第一世紀，敎會便斜那些看重聖靈特殊恩賜 

( 見聖靈的恩賜，Gifts of the Spirit* ) 的羣 

體 ，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引起紛爭；哥林多 

敎會是個熟悉的例子（林前十二，十 四 ）， 

第二世紀的孟他努主義（M o n t a n i s m  f 又是 

另一事例（參說方言，Glossolalia* ) ：但現 

今人稱之靈恩運動，多是指十九世紀末、二 

十世紀初與起的運動，分別有三次，而彼此 

間未必有歷史上的因果關係。第一次發生在 

二十世紀初（或十九世紀末），近人稱之為 

靈恩運動的第一波；第二波發生在二十世紀 

中 葉 ；第三波是 1980年代發生於美國加州的 

阿 納 海 姆 （A n a h e i m ,  California ) 。除了第 

三 波 外 ，其 他 二 「波 」準確的發生日期、地 

點 ，甚至與之有關的人物，學者均有不同的 

看 法 。

第一波

歷代都有基督徒簡往超自然的宗敎經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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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尤以被視為能印證璧靈充滿的說方言為  

甚 。學者不容易界定本世紀第一波發生的準 

確 時 、地 、人 ，是有客觀因素的。首 先 ，說 

方言是很個人的事，不容易有正式記錄，加 

上早期靈恩團體本性上不看重任何形式的記 

錄或統計，而視之為與自由運行的聖靈工作 

有衝突，正式記錄無可考是必然的了。

事實上早期靈恩派人士與後期的有些不 

同 ，早期有說方言經驗的人都不愛張揚，害 

怕被敎會當局排斥；就是他們整個敎會有復 

與跡象的 ，也儘量保留在自己圏子內，像早 

期由波羅的海拉脫維亞（Latvia ) 移民到美 

國 的 信 義 宗 信 徒 便 是 （F. S. M e a d ,  H a n d 

book of Denomin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 p. 62 ) 。也有些得著靈恩經驗的信 

徒並沒有組織起來，仍參與傳統的敎會，就 

像在十九世紀，由 琪 運 （E. Irving r 在倫敦 

設立的大公使徒敎會信徒（Catholic A p o s t o 

lic Christians ) 移民美國後的情形 °

一般敎會史家認為，近代靈恩運動的種 

好 ，是先在黑人敎會萌芽，然後被移植到美 

國的白人敎會；在具魅力及魄力的領袖帶領 

之 下 ，也加上美國人特有的組織能力和推廣 

宣 傳 ，在 本 地 迅 速 發 展 ，然後傳到別的地  

方 。洛杉磷的復興即是個典 S 的 例 子 ：靈恩 

派學者認為，洛杉磷之艾蘇薩街復興，是靈 

恩 運 動 的 起 源 （Hollenweger, The Pente- 

costals, p. 22 ) 。

引發艾蘇薩街復與的，是一個黑人傳道 

者 西 黙 （W .  J. S e y m o u r  ) ，他被另一女黑  

人 牧 者 （黑 人 壁 潔 敎 會 ）邀請到洛杉機講  

道 ，她 的 名 字 叫 特利 （Neelly Terry ) 。西 

黙以使徒行傳二 4 的 經 文 ，說凡沒有說方言 

的 ，都是沒受聖靈的洗。特利曾領導敎會追 

求聖靈充滿有好多年，卻沒有果效，現在一 

個外來的講員竟指出她們的錯處，惱羞成怒 

之下就把他趕出敎會。西黙只好在信徒的家 

中舉行聚會，後來租了艾蘇薩街312號的循道 

禮拜堂舉行祈禱會，說方言的恩賜普遍臨到 

聚會的人，歷時三年之久，他們還唱靈歌、

說 預 言 ，又在聚會中突然倒在地上。聞風而 

至的人多得不得了，敎堂內固然携滿人，連 

敎堂外也擁塞著許多人，叫人連走近敎堂都 

不 可 能 （F. Bartleman, H o w  ‘Pentecost’ 

C a m e  to Los Angeles, L os  Angeles, 

1925 ：巴特曼著’《火浪漠來一 艾蘇薩街復 

與始未》，l/W?af Really H a p p e n e d  at A z u 

sa Street，朱束譯，嫩 橫 ，1989 ) 。

艾蘇薩街的復興，主要是吸引當地的黑 

人 參 加 ，且被報紙嘲諷，稱 之 為 「古怪的運 

動 」 （N e w  York American, 3 Dec. 

1 9 0 6 ) ; 但靈恩式的聚會繼續吸引大批人  

來 ，迅速建立了許多新的敎會。這運動一直 

繼續到 1923年 ，期間還吸引了美國南部的白 

人牧師來，向他學習被聖靈充滿之道，然後 

把復與的火帶到他們的家鄉。

倘若加州的復興是以黑人為主，同期的 

芝加哥的復與，則是以白人為主了。原籍蘇 

格蘭愛丁堡的責依（D o w i e  )*，於 1888年來 ' 

到 美 國 ，因為以禱告按手，醫好了林肯總統 

垂危的堂兄弟和好幾百人，而聲名大噪。他 

在芝加哥建立的錫安會堂携滿了人，每星期 

日有三千到七千人來尋求靈魂得救，身體得 

治 ，成 了 美 國 民 間 公 認 的 宗 敎 領 袖 （G. 

Lindsay, The Life of John Alexander 

Dowie, Texas, 1951, pp. 152—6 ) °

資依的晚年雖因不斷失言失行而被迫下 

台 ，黯 然 而 逝 ，但靈恩運動已從低下階層  

(像加州以黑人為主的艾蘇薩街復與）傳到 

中 產 階 級 的 敎 會 ；資依的跟隨者亦成了瑞  

士 、荷 蘭 、南非及美國各地的五旬節敎會領 

袖 了 。

第二波

第二波的靈恩運動也像第一波那樣，不容易 

確定是由誰引發的。其實把本世紀的靈恩運 

動分作幾階段，只是為方便研究，實情卻不 

是第一波之後，靈恩運動便消失了，到本世 

紀中葉又再與起第二波來；本世紀的靈恩運 

動從沒消失過，它只是因著不同時代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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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素 ，而有強弱的表現。第一波的領袖過去 

了 ，接 捧 人 沒 有 那 種 領 袖 的 魅 力  

( charisma ) ，整個運動就沈寂下來，但它 

仍然是存在的，只等待一個新領袖的與起， 

把這運動帶上另一高峯。

譬如威爾斯的復與便是這樣。巴 勒 （T. 

B. Barratt )把艾蘇薩街的復興火種帶回英國 

( 1907 ) ，由平信徒帶領的五旬節小團體， 

在英倫三島便如雨後春 ® — 般 ，在各處迅速 

冒起。到 1 9 2 5 ~ 3 5年 期 間 ，美國第一波的復 

與 好像 已慢慢沈寂，威爾斯的司提反和喬  

洽 . 傑 弗 里 斯 （Steph en a nd G e o r g e  Jef

freys ) 卻興起來，把各地小團體組織起來， 

有七 十個 團 體 加 入 ，稱 為 「以辦四方福音  

會 」（Elim Foursquare Gospel Alliance) ’ 

與 1 924年 成 立 的 「英 國 及愛爾蘭神召會」

( Assemblies of G o d  in Great Britain an d 

Ireland ) ，同成為英國最大的兩個靈思團  

體 。到了 1970年 ，單在英國便有一千二百個 

靈 恩 敎 會 （Bloch-Hoell,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 Oslo, 1964 ) 。

第 二 波 最 重 要 的 領 袖 ，美國有庇利斯  

( D a v i d  J. D u  Plessis ) ，非 洲 有 賓 固  

( Nicholas B. H. B h e n g u  ) ’ 而最具影響力 

的 ，則是英國的紀當奴（G e e  )*。

紀當奴對外力主靈恩派必須與主流敎會 

合 作 ，並且對內要克制狂熱的宗敎活動；他 

的言行透過無數的作品（不下二十三項）， 

足脉遍全球的講解聖經會，和歷任重要的領 

導職位 ，大致上為靈恩派日後發展的道路立 

下了路向；被 稱 為 「五旬節派君子」的紀當 

奴 ，說是五旬節派的先知亦不為過。

第二波的勢頭似乎是由英國再傳入北  

美 、南美和北歐，在那裡 ffi壯 ，然後再傳向 

世界各地，包括台灣、香 港 、南 韓 、新加坡 

和 馬 來 西 亞 。這 時 期 的 靈 恩 運 動 ，以說方  

言 、靈洗和神醫為主導；所到之處，莫不吸 

引大批信徒，有時亦引起當地敎會不滿。第 

二波靈恩運動傳入東南亞，引致敎會分裂， 

在香港還爆發一場歷時甚久的筆戦，在過程

中雙方的思想都極化起來，有時還發展到人 

身攻擊，在敎會中留下不良的印象。

到了 60年 代 末 、7 0年 代 初 ，美國與起另 

一 類 的 靈 思 團 體 ，完全不強調說方言或神  

醫 ，只看重肢體相愛、傳福音和讀聖經，就 

是耶解運動（Jesus M o v e m e n t  ) ;他們的信 

仰與其他宗派沒有明顯的分別。

第三波

與前兩次靈恩運動史不同的是，我們清楚地 

知 道 第 三 波 (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the 

Third W a v e  of f的與起與發展。它的主要發 

動者是溫約餘 ( W i m b e r  )*、魏 格 納 ( C. P e 

ter W a g n e r  ) 和韋約幹 ( J o h n  W h i t e  ) 。

第 三 波 人 士 認 為 ，此趟靈恩運動的源  

起 ，是 1982年富勒神學院之宣敎學院舉辦的 

「M C 5 1 0  : 神廣與敎會増長課程」；而早於 

此 課 程 的 ，是 溫 約 翰 在 加 州 阿 納 海 姆  

{ A n a h e i m  ) 開 辦 的 「基督徒葡萄園團契」

( Vineyard Christian Fellowship ) 。宣敎  

學院的課程雖然因為富勒神學院其他老師的 

質 詢 ，和當地敎會的埋怨，而在 1985年停止 

了 ，但昔日參加過此課程的各國學生，把葡 

萄園精神帶回原地，加上上述三人不斷到國 

外宣揚和主持研習班，此運動在 8 0年 代末 、 

9 0年代初已傳到歐洲及亞洲，包括幾無反對 

的新加坡，和初期遇上極大阻力的香港。

第S 波靈恩運動初期，特重神醫的功能 

( 他們稱之為 r 權能醫治」）；除此之外，

「權能佈道」 （P o w e r  Ev angelism  I*與 「權 

能接觸」都是他們看重的。他們認為二十世 

紀 末 期 ，傳 統 敎 會 深 受 惟 物 主 義  

( Materialism )‘、惟 理 主 義 ，和世俗主義  

( 見 凡 俗 化 運 動 ，Secularization" ) 的毒  

害 ，完 全 忽 略 靈 界 的 真 實 爭 戰 。上帝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 的 意 思 ，就是神已進 

入 人 間 ，與邪惡勢力爭戰；信徒必須正視這 

個 「被忽略的中層」，好站在聖靈一方與鬼 

魔 爭 戦 ，其記號即能治病、說預言和說方言 

( 溫約翰著 ，《權能佈道》）。這等恩賜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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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個人，也是敎會能有效地增長的不二 

法 門 （C. Peter W a g n e r ,  ed., Signs and 

Wo n ders Today, Calif., 1989 ) 。第三波人

士亦注重向低下階層的人傳福音。

按牛津出版的《世界基督敎百科全書》的 

統 計 ，靈恩派人數已由本世紀初的 0人増到 

1 9 8 0年 一 億 人 ，估計 8 7年是二億七千七百  

萬 ；而洛桑特別行動組則在 1991年 宣 布 ，靈 

恩派信徒已超過福音派人數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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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C h a r i s m a t ic  M o v e m e n t , th e  F i r s t  

W a v e  o f 第 一 波 靈 恩 蓮 動 參 靈 恩 運 動

(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 寶 依 （Dowie, 

J o h n  Alex an d e r  ) °

C h a r i s m a t ic  M o v e m e n t , th e  S e c o n d  

W a v e  o f 第二波靈恩 蓮 動 參 靈 恩 運 動

(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

C h a r i s m a t ic  M o v e m e n t , t h e  T h ird  

W a v e  o f 第 三 波 豐 恩 運 動 大 衛 . 巴瑞

特 （D a v i d  B. Barrett ) 把 近 代 靈 恩 運 動  

(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f分作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指源自 1741年的五旬節運動（參 

S 旬 宗 神 學 ，Pentecostalist T heology*  ) ; 

第二階段是指 1907年的靈恩運動；第三階段 

是指 1970年 的 ，主要由溫約翰（W i m b e r  f 引 

發 的 葡 萄 園 運 動 （Barrett, 'Global Statis

tics', in S. M .  Burgess an d  G. B. M c G e e  

eds., Dictionary of Pentecostal and Char

ismatic Movements, G r a n d  Rapids, 1988’ 

pp. 8 1 0 - 3 0  ) 。但他承認這分法並不是最流 

行 的 ；事 實 上 ，1970年溫約翰在他住的約柏 

連達敎會的牧職，r 經驗叫人沮喪」 ；被認 

為葡萄園運動的發源地，「加略山小敎堂」 

還未成立。由加略山小敎堂改名為「葡萄園 

基督徒團契」的 ，是8 2年 五 月 ；8 3年遷到阿 

納海姆 ( A n a h e i m  ) 。

稱葡萄園運動為「第三波」 （the Third 

W a v e  ) 的 ，是此運動另一領導人魏格納 ( C. 

Peter W a g n e r ,  ‘A  Third W a v e  ?’ in Pasto

ral Renewal  8’ 1, July ~  A u g .  1983, pp. 1 ~  

5 ) 。按此運動的領袖解釋，為什麼他們不欲 

被稱為靈恩派，韋 約 輸 ( J o h n  W h i t e  ) 認為 

靈恩派常給人的是「缺乏智慧及未有深入神 

學反省者的印象」（「專訪韋約餘醫生——  

第三波靈恩運動探究之一」，《時代論壇》， 

141期 ，1990年五月十三日，1頁 ）；魏格納 

的解釋是，「他們要經歷聖靈的能力，在醫 

治病人、趕 鬼 、接受預言，和在不影響現有 

之事奉哲學下，參與其他聖靈恩賜的彰顯」

( C. Peter W a g n e r ,  'Third Wave', in Dic

tionary of Pentecostal an d  Charismatic 

Movements, pp. 843 — 4 ) 。韋約翰的解釋  

是 昧 於 第 二 波 （指二十世紀中葉的靈恩運  

動 ）的神學作品，他的解釋與第一、二波的 

特徵不能分開來。故第三波是只有時間上的 

不 同 ’沒有內容上的分別。（參楊牧谷著， 

《狂諷後的微聲—— 靈恩與事奉》，卓 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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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1，一 ~ 三 章 ）；即使魏格納在上述文章 

列出五點被視為第三波的特徵，在第二波不 

屬極端的作品仍然可以找得出來。

第三波之葡萄園運動，基本上是由溫約 

翰在加州阿納海媳帶領的基督徒葡萄園團契 

發 展 出 來 的 。開 始 的 時 候 只 是 貴 格 會  

( Q u a k e r  f 幾個領導人物自組家庭查經聚  

會 ，時為 1976年 十 月 。7 7年一月溫約翰才加 

入 。在短短三個月時間，人數已由原本的十 

二人 増到一百 二十 五 人 ，不容於原來的敎  

會 ，遂自立為敎會，改名為加略山小敎堂。

到 7 7年 四 月 初 ，會友開始經歷聖靈充  

滿 、說方言、行神醫等事，立刻吸引大量年 

輕人參加聚會；人數由立會時的一百二十五 

人増加到七百人；會友平均年齢是十九歳， 

到83年增至二十一歳。

8 2年 五 月 ，加略山小敎堂改名為葡萄園 

基督徒團契；8 3年遷到阿納海婚；到 8 5年 ， 

人數増到五千人，另有一百二十個分會；按 

巴勒在8 8年的估計，約有二千萬基督徒可算 

是屬於第三波的。

另 參 ： 靈 恩 運 動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 溫約翰（W i m b e r ,  J o h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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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

C h a r i s m a t ic  T h e o lo g y  靈 恩 派 神 學

參聖靈的洗（Bapt ism in the Spirit ) ；聖靈 

的 恩 賜 （Gifts of the Spirit ) ; 五旬宗神學 

( Pentecostalist T h e o l o g y  ) 。

C h e m n it z ,  M a r t i n 成 尼 慈 參信義宗主

義與信義宗神學（Lutheranism a n d  Luther

a n  T h e o l o g y  ) °

C h i c a g o  S c h o o l of T h e o lo g y  芝加哥

神 學 派 為美國新神學主要領導者，及自由 

主義較極端的成員。芝加哥學派主要是 1890 

〜1940這五十年間，芝加哥大學神學系倡導 

的 思 想 ；它 的 高 峯 期 是 以 馬 修 斯 （Shailer 

M a t h e w s ,  1 8 6 3〜 1941 ) 任 敎 務 長 的 時 候 ， 

此運動其他重要成員包括富斯特 （G e o r g e  

B u r m a n  Foster, 1858 〜 1918 ) 、 基 斯  

( Shirley Jackson Case, 1872 〜 1947 ) 、斯 

密 特 （Gerald Birney Smith, 1868 〜 

1929 ) 、艾 穆 斯 （E d w a r d  Scribner A m e s ,  

1870 〜 1958 ) 和 威 曼 （H e n r y  Nelson Wie- 

m a n ,  1884〜1975 ) 。整個學派採納了許多不 

同的思想在內，其主要取向卻是主張宗敎必 

須本乎經驗（Empiricism 實際的功能主 

義來研究，因此顯出它的思想是來自詹姆士 

( William James, 1842 〜 1910 ) 、杜 感  

( J o h n  D e w e y ,  1859 〜 1952 ) 、 米 特  

( G e o r g e  Herbert M e a d ,  1863〜1931 )没皮 

爾 斯 （Charles Peirce, 1839〜1914 ) 等 人 。

芝 加 哥 學 派 以 配 合 「當 代 的 精 神 」為 

榮 ，包括科學和民主思想。在神學的層面來 

說 ， 他 們 不 得 不 拒 絕 特 別 啟 示  

( Revelation ) *，認為它不能成為神學權威  

的依 歸，只有人的經驗才可制定什麼是宗敎 

的真理。不過他們說的「經 驗 」，與士來馬 

赫 （Schleiermacher f 的個人經驗又不是同  

一 回 事 ，他們是從公眾事務的集體經驗中， 

來為宗敎建立科學的合法性—— 意思是說 ， 

凡 是 動 的 ，必是所有求問者均能經驗得到  

的 ，又是可以實證的；因此他們強調的研究 

方 法 ，乃是一種社會學和歷史學的方法，因 

為宗敎現象根本就是人類行為的一種，神學 

傳統是按時代的需要而演變的。換句話說， 

芝加哥學派的主要特色，乃是願意質疑任何



Chiliasm 198

的神學模式，開拓對神認識的新領域，肯定 

人的理想與價值一 及隨之而有的人文主義 

等 等 。

從文化的角度而言，芝加哥學派的成員 

可 說 是 「民主宗敎」的使 徒 。他們對人性的 

良善有無窮的樂觀，認為人均會為著人類美 

好的將來而努力。他們把基督敎與民主思想 

合 併 也 等 同 了 ；這 個 遍 在 的 ，也是民主的  

神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悲觀情緒，和跟 

著 而 來 的 經 濟 衰退 下，就完全給粉碎無遺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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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P.

C h i l i a s m 千 禱 年 主 義 參 千 轄 年

( Millennium ) °

C h in e s e  T h e o l o g y 中 國 神 學 假如本

士 神 學 （參處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 是 

本地人按著自己的文化條件，來 思考 、整理 

和表達基督敎信仰的肿學，中國大陸的神學 

則要在二十世紀20年代才邁出第一步。

按研究文化的人說，所謂文化條件者， 

包 括 了 四 方 面 ：古 典 文 化 、地方風俗與傳  

統 、科技文 化 ，和上述三種混合，並加上政 

洽 、社 會 、經濟等因素而產生的當地文化。

二十世紀之前的中國敎會，基本上是處 

於消極地接受的階段，當時來筆的宣敎士雖 

有不少是飽學之士，像意大利耶穌會敎士利 

瑪 資 （M a t t e o  Ricci, 1552— 1610 ) 、英國倫 

敦會的李雅各（J a m e s  Legge, 1 8 1 5 ~ 9 7  ) ，

和 英 國 浸 禮 會 的 李 提 摩 太 （T i m o t h y  

R i c h a r d，於 1870年來 華 ） ，但占了大多數的 

還是平信徒宣敎士，神學素養極為參差；他 

們惟一的目的，就是傳福音建立敎會，甚少 

考慮怎麼樣藉中國文化把福音傳出去。

二十世紀初，中國爆發了全國反西方的 

浪 潮 。當時列強對中國訂出種種不平等條  

約 ，使中國知識分子深深不滿，部分的西敎 

士 不 察 ，竟依賴不平等條約盡享特權之利， 

為國人提供了濱浪憤怒之焦點。2 0年代的 

r 非基同盟」和五四運動，逼使中國基督徒 

知識分子做了很多反省的工夫，如 1922年五 

月召開的全國基督徒大會，呼召信徒董視他 

的雙重身分：中國人、基督徒。五四運動掀 

起的愛國熱情，亦使部分中國基督徒知識分 

子 董 新 憲 定 愛 國 （表諸參與國家建設的事  

上 ）與愛敎會的關係。當時敎外反敎的思想 

與愛國情緒已變得不可分，這時期中國神學 

就是以回應此現實挑戰而產生，分作政治的 

與文化的兩方面。

嘗試在政治層面尋找基督徒的位置與資 

任 者 ，最重要的兩個發言人為奨雷川和趙紫 

m  ( C h a o  )*。吳雷川宣告他努力的目標，是 

透過重釋儒家和基督敎的思想，好推動人投 

身建設國家和革新社會的大 *  ( 吳 雷 川 ，

「本週刊週年紀念敬告讀者諸君」，《真理週 

刊》 二 .1 , 1 9 2 4年 三 月 三 十 日 ，1 頁及  

下 ）；趙紫庚則明斥個人化極強的中國信徒 

是不成熟的、病 態 的 ，和逃避主義者；不關 

心國事的基督徒是耶穌敎訓中的罪人，和中 

國哲學的垃圾（趙 紫 哀 ，r 宗敎敎育者如何 

回 應國 難 」 ' 《真理與生命》 2 ’ 1 927年 ’ 

25 2頁 ）。這個愛國與愛敎並重的思想，在三 

自敎會的神學成了主流。

「三自會」的全名是「中國基督敎三自 

愛國運動委員會」，由中國二百四十四位基 

督敎人士於 1954年七月舉行之第一屆全國基 

督敎會議時成立，主旨是 r 在中國共產黨和 

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基督徒，熱愛 

祖 國 ，遵守國家法令，堅持自治、自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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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

這個三自會的成立及宣言的草擬，背後 

最重要的人物正是吳耀宗。以他為首的基督 

敎代表團在 1950年 五 月 ，先後三次為中共總 

理周恩來召見，商談基督敎在中國之前途， 

並草擬了「中國基督敎在中國建設中努力的 

途 徑 」宣 言 ，由周恩來於七月六日定稿，七 

月二十八日由四十位敎會人士簽署，隨著發 

起全國簽名，支 持 「宣 言 」。此宣言成了三 

自敎會的神學總路線。

宣言內容包括三部分：

1.總 的 任 務 ：中國基督敎會及團體徹底 

擁護《共同綱領》（共黨建國之初代表憲法的 

文 件 ），在政府領導下，反 帝 、反封 建、反 

官僚主義，為建設獨立、民 主 、和 平 、統一 

和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

2.基 本 方 針 ：肅清敎會內部帝國主義的  

影 響 ，塔養信徒愛國精神，完成三自目標， 

以達敎會更新的目標。

3.具 體方案：擬 訂 計 畫 ，斷絕依賴外國  

人 力 、財力的協助，敎內則加緊團結，培養 

人 才 ，促進敎制改革，對外則標榜勞動生產 

和為人民服務。

此宣言為後來四届之「中國基督敎全國 

會議」落 實 、重檢希修訂。第一屆於 1954年 

在北京召開，吳耀宗敦促敎會在愛國愛敎的 

原則上合一，對內參與社會主義的建設，對 

外反美國帝國主義。第二届於 1960年在上海 

召 開 ，由三自副主席吳胎芳作報告，修訂三 

自章程，列 明 「三自會是反帝國主義的愛國 

組織」。第三届於 1980年在南京召開，由三 

自會長丁光訓主持，會中呼 I I三自敎會與家 

庭 敎 會 （H o u s e  C h u r c h * ，不參與三自會的  

敎 會 ）「用愛心互相包容」，並 設 立 「中國 

基督敎協會」為 全 國 敎 務 機 構 。第四届於  

1986年 在 北 京 召 開 ，除 了 修 訂 「三 自 」和 

「基 協 」的部分章程外，次年於成都舉行了 

兩次常委會，擬出加強農村敎會的管理和控 

制 ，切斷海外的聯繁。

文革期間，中國敎會受到頗大衝擊，親

政府的三自會亦不能律免，連反映官方立場 

的三自主要刊物《天風》亦 停 刊 （1964年 ，至 

1980年再復刊），中國大陸敎會官方的神學 

思想亦停頓了，但福音思想仍在流傳，且起 

了某程度的本士化和懦化作用。1975年上海 

的《光明日報》有一篇文章，是由上海鋼鐵廠 

的年輕學生工人發表的。他們研究過歐洲哲 

學的發展，指出基督敎原是窮人及受 E 者的 

宗 敎 ，只是在發展過程中為反動的野心家變 

成了保護資產階級的組織。不能被改變的是 

耶 穌 ，祂仍然是為了所有人得釋放而死。

文革後中國神學界最重要的人物是趙復 

三 ，他發表了 1919年之前宣敎士在中國活動 

的 研 究 ；江文漢則出版了兩大冊的中國基督 

敎 歷 史 ；和上文提及的丁光訓，他在接受外 

國 的 訪 問 （1973, 1975 ) 時 ，均強調中國敎  

會的立場，是反外國干預中國敎務，建立獨 

立自存的中國敎會，與人民團結一起，和擺 

脫傳統敎制的纏累。1979年 ，丁光訓率領中 

國宗敎代表團訪問美加敎會，途中發表連串 

的演講和講道，說 「貧窮的自主敎會」終於 

發現從軟弱得能力的秘訣，這是一項屬靈的 

事 工 ，因為他們能體驗到「基督仍是我們的 

主 」。

從文化的層面來尋找基督敎在中國的位 

置 者 ，是回應 2 0年代敎外知識分子（主要是 

積極參與國事的新儒家分子）的攻擊。二十 

世紀初中國陷於內憂外患的煎熬中，一些從 

外國學成回來的人，及因閱讀翻譯書籍而認 

識西洋思想之人，均把中國的積弱歸咎於傳 

統的儒家思想，代表人物有陳獨秀（「東西 

民 族 根 本 思 想 的 差 異 」，《新青年》 1- 4， 

1915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1 ~ 4 頁 ），和胡適 

(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胡適 

文存》’卷 四 九 ，上 海 ，3 . 1， 8 頁 ）’引起 

國粹派的反攻，代表人物有梁淑滨 ( 《東西文 

化及其哲學》，上 海 ，1922 ) 。這場文化論戰 

持續相當長，在反基督敎的情緒下，有人將 

社會風氣的敗壞歸咎於基督敎，並稱之為洋 

敎 ，敎會反祭組的立場成了主要攻擊的對



Chinese Theology 200

象 。這使引發敎會內部對信仰與文化之關係 

的反省。

除了部分的保守派人士堅持文化是全然 

敗 壞 ，不在救 « 範圍的立場外，大部分基督 

徒 知 識 分 子 均 相 信 ，敎會對文化是有關係  

的 。至於二者的關係，若用尼布爾在《基督與 

文化》（Richard Niebuhr, Christ A n d  Cul

ture ，賴英澤、襲書森譯，東南亞，51995 ) 

的五個模式來說，它們各有其代表人物：

1.基督屬乎文化：代言人物有吳雷川。 

他認為宗敎與真道必須分開來，道 只有一， 

而敎則有很多，其中包括基督敎在內。敎為 

道 之 用 ，道為敎之本，但敎在不同的文化及 

時代有不同的表現，有時甚至是因著傳統與 

歷史的原因而敗壞了 ；要讓宗敎得到新生， 

就必須重新尋找真道，尋找之法是透過重新 

解 釋 （「我對於基督敎義的感想」，《生命月 

刊》，1920年十一月，3 ~ 4 頁 ）。透過什麼來 

重釋呢？契氏認為是儒家，因為儒家不僅是 

中國文化的精粹，亦疆含了基督敎主要真理 

在 內 （「從懦家思想論基督敎」，《真理與生 

命》’ 1 9 3 0，4.13 ' 5〜6更 ) 。

2.基督與文化相輔相成，代表人物是范 

子 美 。此派最重要的問題是：基督敎與中國 

文 化在 什 麼 地方 能 相 接，並彼此調和起來  

呢 ？他們否認二者有主客的關係，宗敎與文 

化是平起平坐的，因此能夠也必須使它們相 

輔 相 成 。范子美認為宗敎與文化的根源均是 

道 ，可惜人只懂西方神學，或只懂中國傳統 

文 化 ，結果就使宗敎與傳統文化對立起來， 

不 能 造 福 人 羣 ，反而使宗敎與文化都敗壞  

了 ；他 說 ，只有最純粹的基督敎形式和最精 

懷的儒家思想，才能使它們互相搭連。當這 

些因素都齊備了，一個屬於東方的新宗敎就 

會出現 （《東方的宗敎》，1頁 ）。

3.基 督反乎文化，代表人物有王明道。 

此派人物有幾個基本假設：i.文化是屬於敗壞 

的 世 界 ，基督徒不可能對主基督和世界都效 

忠 ；ii.作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讓舊的過去，包 

括 自 我 和 世 界 ，這樣他才能迎向基督的將

來 ；iii.從積極一面看，世界是福音的禾田； 

從 消極看，它是信徒要逃離的地方，因為它 

屬 於撒但的 主權範 圍；iv.基督徒生活的原  

則 ，是作基督福音的見證，這是他對非基督 

徒惟一的責任。這些思想在王明道許多作品 

都 可 以 看 到 （參 《普世人類都是神的兒子  

嗎 ？》’香 港 ，1 9 6 2 ; 《重 生 真 義 》（修訂 

版 ），宣 道 ，1«1 996，《真 偽 福 音 辨 》，晨 

星 ，1987等 ）。

4.基督完成文化，代表人物有趙紫廣， 

其他如劉庭芳、誠靜 宜、謝頌恙均有貢獻。 

趙氏在 1 918年使認為基督敎的真義乃在乎  

「基督意識」，此意識不是一理想，乃是必 

須 體 現 於 r 博 愛 」和 r 高尚的 道 德操 守」

( ‘T h e  A p pe a l of Christianity’，in Church 

Recorder 49, 1918, p. 287 ) ，這是基督一生 

所彰顯的。罪有個人及社會兩個層面，救讀 

亦必須包括這兩個層面。表彰於社會的罪， 

是 當時 中 國 的積 習，和傳統文化不與的原  

因 ；表彰於個人的，是人的自私和無愛。基 

督一生的工作是愛人愛神，因此基督徒的責 

任 ，亦包括對敎會和對社會兩方面的投身； 

這 樣 ，基督敎就既能更新自己，亦能把中國 

文化提昇到高一層次（趙 紫 庚 ，《基督敎哲 

學》，上 海 ，1926 ；《神 學 四 講 》，上 海 ， 

1948 ；《基督敎進解》’上 海 ’ 1947 ：《耶鮮的 

人生哲學》，上 海 ，1926 ) 。

5.基督為文化的改造者，代表人物為張 

亦 鏡 。張亦鏡承認文化含有罪惡的勢力，卻 

不認為此勢力大過神的創造與救續的能力， 

因此信仰與文化之間存在著張力；中國基督 

徒必須對自己的文化具有欣賞和批判的能  

力 ，這是基督敎可以改造中國文化的空間  

( 「代 友 人 答 覆 一 老 學 究 」，《真光叢刊》 

2 ，192頁 ）。他認為傳統中國文化是在不斷 

改變當 中 ，像朱臺的「理 」，既脫離古典儒 

家那種多元的天觀，邁向一個更合乎聖經的 

字 宙 觀 ，而新儒家的「太 極 」，與約翰福音 

的道觀亦十分接近；但接近並非等同，基督 

徒的明辨和重釋，能為中國文化注入新生力



201 Christendom

信仰與文化的問題雖然在中國大陸內爭 

辯了幾達四十年，但大多數都是在方法論上 

鹿圏 子，真正從事神學體系的建立不多。倘 

若方法論是屬於形上學的一分支，我們不難 

從哲學發展史明白，為什麼神學在這方面的 

討 論 建 樹 不 多 ；通 常 方 法 論 或 認 識 論  

( Epistemology f 的開花結果，多是在哲學 

大盛之後 ,現在中國神學遺在建立的初期， 

談不上大盛，也許我們還要等待一段時間， 

本土神學的討論才會有新的突破。

大陸易權後，信仰與文化的討論轉移了 

陣 地 ，在香港和台灣進行。但在香港，這種 

討論到 6 0年代末亦開始聲沈影寂，主要原因 

是當時的討論仍然圍繞著基督敎信仰與古典 

儒家的關係，人物有胡籍雲、封尚禮、謝扶 

雅 等 人 ，完全忽略了文化的另外三個因素： 

風俗與傳統、科技文化，和混合了現代化的 

當地文化。

不管前人走了什麼路，基督敎與文化和 

社會責任這問題，始終是無法避免的，敎會 

亦會在將來重新拾起這題目來思考。

另 參 ：鄉 土 神 學 （H o m e l a n d ,  T h e o l o g y  of 

the ) ; 香 港 神 學 （H o n g  K o n g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除了文中列出的書目外，可參下列各英文參考 

書 二 Chao Fu Sa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 Seen through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The Churches and Social 

Change (Saskatchewan, 1979); C. 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1975); F. P. Jones 

(ed.), Documents of the Three Self Movement 

(New York, 1963); Robert G. Orr, Religion in Chi

na (New York, 1980); Hans-Ruedi Weber, Asia and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7卯2 (London,

1966).

楊技谷

C h r is t ,  J e s u s 耶 鮮 基 督 參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 ; 耶 穌 （Jesus ) °

C h r i s t e n d o m 基 督 敎 世 界 多是指西方

之基督敎國家或基督敎社會和文化，現在此 

詞主要是指在某一個時期，基督敎成了該地 

社會秩序的基礎，這個社會在那個時間使可 

稱 作 「基督敎世界」了 。從廣義而言，是指 

整個基督敎世界的整體；但從狭義而言，基 

督敎在西方的發展史中，有一個時期，人要 

成為社會一分，必須先成為敎會的一分子。

敎會開始成立不久，就遭受羅馬政府的 

逼 害 ，直到四世紀初葉，君士坦丁歸信基督 

敎 （約312 ) ，敎會才從被逼害轉到受優待的 

地 位 ，使整個政敎關係扭轉過來。當時敎會 

確是有可能把社會完全改變，成為一個符合 

基督敎價值的社羣，因此我們應該多一點討 

論敎會和社會個別的身分，看怎樣可以落實 

一 種 基 督 敎 式 的 社 會 秩 序 （參 社 會 神 學 ， 

Society, T h e o l o g y  of* ) °

一般說來，中世紀的社會算是最具基督 

敎意識的了。東西方敎會分裂為兩個世界， 

使它們不能聯合於一個敎會內，因而削弱了 

敎會的影響力，這是最為可惜的。從政治的 

角度來看，查 理 曼 （Ch a r l e m a g n e  ) 於8 00年 

的聖誕節 .，接受敎宗加晃而成為基督徒皇  

帝 ，代表著以敎會的理想來帶領國家；從敎 

會 的 角 度 來 看 ，作為彼得和敎會代表的敎  

宗 ，查理曼帝國是具有基督敎世界的希望和 

自的者。但這個理想到底敵不過現實的考  

驗 ，敎 宗 、君王和歐洲皇室之間的權力鬥  

爭 ，沒有解決的辦法，企圖藉著十字軍來消 

滅回敎又失敗，加上大學內非基督敎思想的 

與 起 ，以及國內政治團體的成立，都使基督 

敎世界的思想敗落。無論怎樣，十六世紀改 

敎運動並沒有完全摧毀政敎在一個社會內的 

合 一 ，它的確是叫社會從敎宗的控制下釋放 

出 來 ，但改敎家如路德（Luther )*、加爾文 

( Calvin f和 胡 克 爾 （H o o k e r  f 卻 相 信 ，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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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國家應該互助互長，他們也努力促使這 

個理想可以落實。

令基督敎世界的理想徹底破碎的，卻是 

下面幾種趨勢聯合起來造成的結果：啟蒙運 

( Enlightenment )*、/LfS 化 （Seculariza- 

tion )•、政治革命和改革，以及一個愈來愈  

趨向多元化的社會秩序等。現今我們只能從 

文化及地方宗敎去追億基督敎世界的理想  

了 °

在二十世紀，有些基督敎思想家認為， 

我們仍然應該追求這種理想。2 0及3 0年代英 

國曾一度流行基督敎世界運動，其領袖還是 

當 時之 俊傑 ，像 狄 曼 （V. A. D e m a n t ,  1893 

~  1983 ) 及 李 克 傑 （M a urice B. Reckitt, 

1888〜 1980 ) 就是其中的例子。艾略特之《一 

個 基 督 敎 社 會 的 理 念 》（T. S. Eliot,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 1939 ) ，也是 

朝著這個目標而努力。

參考書自

S. L. Greenslade, The Church and the Social 

Order (London, 1948); M. B. Reckitt (ed.), Pros

pect for Christendom (London, 1945) ； The Return 

of Christendom, by a Group of Churchmen, introd.

C. Gore (London, 1922)。另參社會绅學（Society, 

Theology of)的參考書目。

J.W.G.

C h r is t ia n it y  a n d  O th e r  R e l ig io n s  基

督敎與其他宗敎基督敎信仰承認耶穌基  

督是人神間惟一的中保（提前二5 ；參約十四 

6 ：徒四 12 ) 。傳統 上 ，這個認信指出在基督 

敎 之 外 ，人不可能獲得任何使人得救的神的 

知 識 （K n o w l e d g e  of G o d  f ，不管是印度敎 

( H i n d u i s m  f 或 佛 敎 （B u d d h i s m  j* 都一樣  

〔猶 太 敎 （Judaism f要另外處理；從某一程 

度 言 ，回 敎 （Islam f因為頗多是借助於猶太 

敎和基督敎，因此也是一樣〕。近代力主基督 

敎信仰與其他信仰要嚴格分別出來的，是克

雷 瑪 ( K r a e m e r  )*。

這 種 否認別宗敎有敢示 （Revelation )* 

及 救 恩 （Salvation f 的觀 點 ，在近年經歷了 

極大的修改，甚至是完全被放棄了 ；部分原 

因固然是近幾十年敎會內部自由神學鼓吹的 

平等主義，以及近代人對普世和諧共處的要 

求 ，甚至是鑑於過去宗敎間的糾紛，希望能 

透過宗敎對話而找出一種世界性的單一宗  

敎 。

我們可以從天主敎敎義的發展看出這種 

改 變 。天主敎本身就具有一種兼容並蓄的特 

性 。十 四 世 紀 初 ，敎 宗 飽 尼 法 斯 A 世 

( Boniface VIII ) 在 《一 聖 敎 論 》 （U n a m  

sanctam, 1302 ) 宣 告 ：「敎會之外無救恩」

( 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 ，這是秉  

承自敎父的思想。到了梵二會議〔Vatican II, 

1962 ~ 5 ; 參 梵 講 岡 會 議 （Vatican C o u n 

cils f〕卻 宣 告 ，「凡是非因己錯而不認識基 

督及祂的救恩，卻誠實地尋求神，為聖恩所 

感 ，又按良心的指引而努力行祂的旨意之  

人 」，均可得著永遠的救履〔D o g m a t i c  C o n 

stitution o n  the C h u r c h  ( L u m e n  G e n 

tium )2:16 ；另參  Declaration o n  the R e 

lationship of the C h u r c h  to Non-Christian 

Religions] 。 他 們 認 為 神 的 照 管  

( Providence f 和 遂 救 都 是 普 世 的 ，因此 

r 梵 二 」便宣告別的宗敎視之為真實和聖潔 

的 ，「均是能光照人的真理之光」。

「梵 二 」之 後 ，天主敎神學家對其他宗 

敎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我們不要稱其 

他 宗 敎 為 「非 基督敎」 （non-Christian ) ， 

他 們 只 是 「基 督 敎 前 期 」 （pre.Chris- 

tian) ，他們至終只會在基督內才能完全達  

到其目標 ；凡是在超自然恩典的感召下作出 

信與愛之人生块擇者，均表明他們是暗地裡 

接受敎會，這等宗敎可說是通往 r 普 通 」救 

恩 之 道 （敎會卻是「特 殊 」救恩之道），是 

為非基督徒預備的〔參J. Neuner, ed., C/7r/'sN 

ian Revelation and World Religions, L o n 

don, 1 9 6 7，內 有 襲 漢 斯 ( Kiing f 及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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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文 章 ；另參 E. D. Piryns, ‘Current R o m a n  

Catholic V i e w s  of Other Religions’，Mis- 

sionalia 13’ 1985, pp. 5 5—62] °

這些對其他宗敎的重估，在基督敎內也 

可以看得到，尤其是在「普通啟示」 （參敢 

示‘），和 「普通恩典」（參 恩典 ，G r a c e , ) 

等條目下。按聖經 說，神藉著創造的秩序、 

護 理 ，以及人性的結構等（羅一 1 9 ~ 2 0  , 二

1 4 - 1 5  > 十四 17 ：徒十七 2 6 ~ 2 8  ) ，不斷向 

所有人類敢示祂自己。人是按著神的形像  

( I m a g e  of G o d  f造 的 ，因此他與創造者有 

一 種 深 切 的 關 係 ；這 種 「神 的 意 識 」

( sensus divlnitatis) 不是救恩的知識，因 

為凡他們認識的，都把它變成反叛神的偶像 

( 羅一2 1 ~ 2 8 ) 。但就是在敗壞的人性中， 

仍 存 著 一 種 不 能 抹 煞 的 「宗 敎 種 子 」

( s e m e n  religionis ) ，因此非基督敎宗敎  

均見證神向普世人傳遞的自我敢示，和普世 

人否認肿的自我敢示。約 翰 •巴文克（J. H. 

Bavinck f說得 好：「在人接觸到〔基督敎〕之 

前 ，神與人均有很密切的關係……就算是信 

奉其他宗敎的人士，在他們心坎的深處都意 

識 到 ，他們與神在玩遊戲，他們一直忙於逃 

避祂」。人墮落後的分裂本性，就是在宗敎 

事務上也顯明出來，「他同時在尋找創造他 

的神，和逃避審判他的神」。

一些福音派人士認為，因著基督的中保 

工 作 ，也本乎神特別的恩典，救恩是可以惠 

及其他宗敎的。舉 例 說 ，安 德 生 （J. N. D. 

An d e r s o n  ) 就以使徒行傳十七2 7及 （較勉強 

的 ）十 3 4 ~ 3 5 為 根 據 ，說人就是不認識基  

督 ，也 可 以 「有神賜的罪惡感或需要，進而 

否定自我，來到神的恩慈下」。假如我們接 

受這種釋經，那麼這種渴慕真神的感情，與 

其他宗敎就不能完全分割的了，不管這是因 

為聖靈特別的工作，或 是 道 （L o g o s  )•的光 

照 （約一9 ) ，都是一樣。另有些人則本於馬 

.太福音十一 2 1 ~ 2 3 ，指出這種認識神的方  

^法 ，是一種「中間知識」，意 思 是 ：假如有 

人把福音傳給他們，他們就會作出這樣的反

應 。

早期敎父認為根據希騰哲學所認識的道 

( 即未成肉身前的道），顯出它們對神、對 

世 界 ，及對靈魂均有真確的認識，它們對預 

備 人 心 接 受 耶 解 ，有 正 面 的 作 用 （參護敎  

士 ，Apologists* ) ；他們的解釋與今天人對 

其他宗敎的解釋，是頗為接近的。不過敎父 

一直相信，單靠哲學的求問，只會使人誤解 

真 理 ；今天一個佛敎徒或印度敎徒若對神有 

一種真實的渴慕，我們完全不能證明這是否 

由他們的宗敎賦與的。道 的 「光 照 」最好是 

放在一般啟示來了解，是屬於創造秩序的一 

部 分 （參約一3〜1 5 ) ;約翰福音的引言強調 

的 ，正是一個一次又永遠的成就，是屬於歷 

史的道而成為肉身，因此也斷然否認基督或 

救恩會存於其他宗敎。聖經完全沒有提到基 

督 會存於其他 宗敎內，因此我們最多只能  

說 ，基督是隱藏於其他宗敎內。

不 過 ，其他宗敎對神的追尋，與 「耶穌 

基督內」完全又終極的神的知識之間，確是 

有一種連續性和間斷性在內。其他宗敎不管 

是最低級的或是最高超的，我們總可以發現 

一種雙向的軌辦：神向所有人啟示祂自己， 

和人喜歡荒讓，不愛真理的表現。我們只要 

不失這個聖經原則，基督敎神學家無論怎樣 

解釋其他宗敎與救恩的關係，也許都不會錯 

到什麼地步。保羅對雅典人講話的時候，就 

充分表現出這個原則來。無論神怎樣在普世 

遍施恩典和照顧（徒十七 2 4 ~ 2 8  ) ，雅典人 

硬是不肯認識這位真神，他們無數的偶像正 

說 明 不 認 識 祂 （十 七 1 6 、22 - 2 3  ： 2 9 -  

3 0 ) ，他們事實上也知道自己不認識神（十 

七23 ) 。保羅的信息正是針對他們這種無知 

而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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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W.

C h r is t ia n  S c i e n c e 基督敎科學派參

小敎派 （Sects ) 。

C h r is t ia n  S o c i a l i s m 基督敎社會主義

我們多數人認為，基督敎社會主義的運動是 

始於十九世紀；值基督敎社會主義的思想很 

早便 有了 ，諸如凡物共有共用，及四海之內 

皆兄弟等。許多人認為使徒行傳二 4 4〜4 5之 

「凡物公用」，正是第一個基督敎社會主義 

的 模 式 ，把這理想落實於信仰羣體，早期敎 

父的作品便頗多論及；到後來修道主義的與 

起 ，也是以這模式來組織。但 以 r 基督敎社 

會主義」一名詞來推行，卻是十九世紀英國 

國敎的事。

歐 文 （Robert O w e n ,  1771 ~  1858 ) 在 

新 蘭 勒 ( N e w  L a n a r k  ) 的 實 驗 ，應算是基  

督敎社會主義形式的第一個組織，對之感與 

趣 的 敎 牧 人 士 不 少 ，像 盧 得 洛 （J. M .  F. 

Ludlow, 1821 ~  1911 ) 和 摩 里 斯 （F. D. 

M a u r i c e  ) *。盧得洛在巴黎的經驗，使他更

肯定社會主義若要有前途，就一定要讓它在 

基督敎思想的培育下實行。其 後 ，金斯黎 

( Charles Kingsley, 1819 ~  75 ) 和曉  ' 

( T h o m a s  Hughes, 1 8 2 2 ~ 96 ) 亦加入這個 . 

陣 營 ，效稱他們的思想和行動為「基督敎社 

會主義」。

摩里斯強調，基督的國度（K i n g d o m  of 

Christ f 是普 世 的 ，基督的福音把人真實的 

情況顧明出來。基督徒思想的起點，以及了 

解人在這世界的生命的角度，乃在乎基督的 

王 權 ，及神是藉基督而創造和救睛。摩里斯 

的神學是相當廣闇的，甚至有一種普救主義 

( Universalism f 的 味 道 。在摩里斯 的時  

代 ，英國 正 進入 工業 時代 ，社會是不穩定  

的 ，他的神學正是要按這樣的時代背景來了 

解 。 1 8 4 8年 ，英 國 的 人 民 憲 章 運 動  

( Chartist M o v e m e n t  ) 失 敗 ，摩里斯與他  

的朋友開始進行種種與社會主義有關的活  

動 ，如成立工人學院（W o r k i n g  M e n ’s Col

lege ) 、辦 報 ，及出版單張，如 「為人民的 

政治」、「基督敎社會主義」等 。

十九世紀的基督敎社會主義有幾個型  

式 。在 1870年 代 ，安立甘大公主義（Anglo- 

Catholic ) " 的 人 組 織 起 來 ’在 1877年成立 

「聖馬太協會」 （Guild of St M a t t h e w  ) ’ 

協會的發起人是賀得蘭（Stewart Headlam, 

1 8 4 7 - 1 9 2 4  ) ：它比早期摩里斯的組織更極 

端 ，每遇上社會上不公義的事情，搞會立刻 

就予以攻擊，並發表聲明，指出有什麼要改 

善的地方。它同時向國會施加g 力 ，要改善 

居 住 、敎育及工作環境的問題。為了推動工 

作 ，他們出版《敎會的改革者〉（The Church 

Reformer ) 雜 誌 。很多在倫敦東、甫匿工作 

的 敎 士 ，均看他們是躬身力行基督敎道成肉 

身 的真理，並且相信要真正實行道成肉身， 

就要委身於行動，有時一些較激烈的改革也 

是不能避免的。

1 8 8 9年 成 立 的 「基 督 徒 社 會 聯 盟 」

( Christian Social U n i o n  ) 就比較有節制  

( 賀得蘭卻稱之為「空 想 」 ！） ，他們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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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符合基督敎信仰的社會原則，多於直接 

的 行 動 ；因此他們組織研究小組，鼓勵人發 

表 文 章 ，以 推 動 這 種 思 想 。達 勒 悔  

( D u r h a m  ) 主 敎 魏 斯 科 （B. F. Westcott )* 

就是十九世紀末 r 社會聯盟」最著名的主席 

之 一 。他的社會主義也像摩里斯一樣，是本 

於人應與耶麻基督聯合在一起而引伸出來  

的 ，他 說 ：r 所有人在神兒子耶穌基督內， 

都 已 成 為 『一人』了 」 （A. R. Vidler, F. D. 

Maurice and Company, L o n don, 1966, p. 

2 6引 用 ）。1893年礦工大罷工，魏斯科就是 

解決工潮的主要領袖之一。

這些運動對敎會的影響，在十九世紀末 

便開始呈現出來了。敎匿的會議開始辯論 ft 

會 問題 ，並且通過議案來謀求解決—— 敎會 

覺得在解決社會問題上是責無旁貸的；而解 

決之道必須符合她所信的道。

基 督 敎 社會 主 義 的 運 動 ，至今方興未  

艾 ；今 天 「金轄團」（Jubilee G r o u p  ) 可說 

是 秉承 「聖馬太協會」的精神。今天基督敎 

社會主義的團體和運動仍然相信，福音的政 

治和社會形式，是存在於社會主義的思想之 

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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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r i s t o l o g y 基 督 論 嚴格說來，基督論

就是關乎基督的位格和身分的敎義。過去基 

督論多數把基督的工作歸入來討論，現今多 

數 是 分 開 處 理 ，放 在 救 恩 論 之 下 〔參賤罪  

( A t o n e m e n t  )* ; 救 恩 （Salvation )*〕。【編

按 ：討論基督論的專書，極少是不包括基督 

之工 作 在 內 的 。近代研究基督論的一句名  

言 ，可以 指出 二 者 不 能 分 割 的 關 係 ：「離 

開 」基督的本體（being ) ，我們就不可能認 

識基督的工作（act ) ；離開了祂的工作，我 

們也不會認識基督的本體。祂的本體與工作 

是分不開的。」】

基督論對基督敎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若 然 沒有 基 督 耶 穌 ，基督敎就不可能存在  

了 。近 代 學 者 一 直 討 論 歷 史 的 耶 穌  

( Historical Jesus )*之角色問 題，我們卻可 

以 肯 定 ，耶穌之於基督敎，與其他宗敎創始 

者對他們的宗敎，是完全不一樣的。因此我 

們可以說，基督敎就是耶穌基督。

新約到底怎樣論到耶穌？這問題在近代 

引起極大的爭論。差不多人人都同意，耶穌 

是個非常的先知，圾引許多人跟隨祂，這就 

令當時猶太人的權貴忍受不了，看祂為危險 

的人物。他們把耶穌逮補了，違交給羅馬人 

釘祂於十字架。想不到幾天後，祂的跟隨者 

卻 說 祂 從 死 人 中 復 活 。基 督 的 復 活  

( Resurrection of Christ f 或 復 活 節 事 件 ， 

對基督敎的重要是不容置疑的，但其歷史性 

卻 引 起 爭 議 。毎一間正統敎會的信徒均堅  

持 ，耶穌從死裡復活是一個歷史事實，而這 

個信念成了整個新約信仰的基石（林前十五 

19 ) 。保羅宣稱他在大馬色路上，曾遇上復 

活的基督；他的見證與基督昔日的門徒的見 

證是吻合的。有人企圖把保羅的經歷變成為 

一種純內在的、屬靈的經驗，然而這種解釋 

與第一代基督徒的解釋有矛盾。

一個更複雜的問題是：到底新約有關耶 

穌的見證，有多少是直接來自耶穌自己，又 

有多少是後來敎會信仰反省的結果？這個問 

題斜不少關乎基督神聖的經文，是很具決定 

作 用 的 ，就如彼得的認信（太十六 16 ) ，很 

多人都認為是晚期才發展出來的。無可否 

認 ，福‘音書是在復活之後才寫成的，其作者 

除了在復活的亮光中寫作外，還有什麼其他 

可能呢？但他們努力的結果，不是要挂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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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虛假的耶穌，而是要向人指出耶餘真正 

的意義。

新約基督論另一個困難的問題，是它的 

內 容 ，它與後來的發展好像不大一樣。福音 

書常提及救瞻者—— 彌賽亞具有的稱謂，其 

中 有 些 像 「人 子 」一 類 ，是耶穌自己也用  

的 。這等稱謂卻不是後期基督論的基礎，無 

怪乎有些學者認為新約呈現的，是一種本乎 

救 恩 歷 史 （Salvation-History )**的效用性基  

督 論 ( functional christology ) ，與敎義性  

的 基 督 論 （dogmatic christology ) 不大一  

樣 。二者是否真能這樣劃分，我們就要研究 

一些較董本體討論的經文，像約翰福音第三 

章就保窗了早期基督論起源的資料，而且極 

不可能是後來的人補加上去的。我們可以邏 

輯 地 推 論 ：耶穌是誰決定了祂可以做些什  

麼 ，因此從钟學的角度來看，本體論必須成 

為救恩歷史的前設。

新約宣告，耶鮮是大衛的苗裔，也是以 

色列君王傳統的繼承者，祂成了大祭司，也 

是為救瞻而獻上的祭牲，好把人從罪中遂救 

出 來 。只有神具此權柄把以色列社會的秩序 

這 樣 倒 轉 過 來 ，為 人 類 開 關 一 條 「新的道 

路 」。這些事情的發生，與第一代基督徒宣 

稱耶穌是神成了肉身吻合，與新約常討論祂 

之權柄的經文也相同。

使徒後期基督論的發展，起碼部分原因 

是因應不同異端的挑戰而來。在新約時代， 

有些人相信耶麻是某種天使，意思是說，祂 

不是真正的人（參約査四 2 ~ 3  ) 。這種異端 

思 想 稱 作 「幻影派」 （Docetism  )""，來自希 

騰文的 do/ce/n，幻 影 、仿 若 。許多學者均認 

為 ，這個思想在異端及正統基督徒當中都相 

當 普 遍 ，可惜這是不能證實的一個說法。值 

得注意的是，同一批學者也不認為第一代基 

督徒相信耶餘就是神。

1.古典基督論

一般說來，古典基督論是以第四世紀敎會為 

要答辯亞流（參ArianisnT ) 而 開 始；亞流認

為基督是一個屬天的存有，作人神之間的中 

保 ，但仍然是個受造物。他 說 ，基督若不是 

受造的話，就不可能為我們受苦受死，因為 

神 是 不 死 的 ’也 是 不 受 感 的 （impassible ) 

【編 按 ：意思是不能受抵於祂的存有所動，尤 

指感情上】。亞流為 32 5年尼西亞會議（參會 

議 ，Councils,) 定 罪 ，但他的思想一直存  

在 ，至少直到八世紀。

尼西亞會議之後，敎會至少存在兩個學 

派 ’稱 作 亞 歷 山 太 學 派 ( Alexandrian 

School )* ’ 和 安 提 阿 學 派 ( Antiochene 

School ),。亞歷山太學派居領導地位，安提 

阿學派則是反應他們認為亞歷山太學派過分 

的地方，至少在敎義上我們可以這樣看。

亞歷山太學派特別強調基督的整合性。 

他們相信基督的位格（Hypostasis f是神聖 

的 ，祂 是 神 的 兒 子 ；為 了 人 的 救 騰  

( R e d e m p t i o n  )*，祂取了人的身體。他們的 

問題是如何界定這肉身的性質；原來一個常 

存 的引誘，是說這肉身只是指耶穌的身體， 

卻 不 包 括 祂 的 靈 魂 。 亞 他 那 修  

( Athanasius f 的 學 生 亞 波 里 拿 留  

( Apollinarius )**使如 此 說 ，結果於 3 8 1年在 

君士坦丁堡召開的第二次大公會議給定為異 

端 。亞歴山太學派也反對亞波里拿留的思  

想 ，但一直不能清晰地指出他錯讓的瘾結。

到了五世紀，亞歷山太學派在他們的信條內 

申 明 ，基督只有一個 r 特 性 」（physis，這 

詞 的 用 法 十 分 接 近 「位 格 」，rtyposfa- 

sis ) ，而此特性必然是神聖的。問題立刻來 

了 ，我們應怎樣界定基督真實的人性呢？亞 

歷山太學派這個思想，終於引致「基督一性 

說 」 （M o n o p h y s i t i s m  f ' 為第四届大公會  

議 （即 述 克 敏 會 議 ，Chalcedon, Council 

of* ) 判為異端。

安提阿學派的淵源，可上溯至三世紀一 

個 異 端 ，叫 做 撒 摩 撒 他 的 保 羅 〔Paul of 

S a m o s a t a  ;另參嗣子論（A d op t ionism  )•〕， 

因為相信基督只是一個人，為神牧納為兒   ̂

子 ，而於268年被安提阿會議定為異端。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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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派思想改了不少，但主要精神仍存，可見 

於 摩普 緩提 亞 的 狄 奥 多 若 （T h e o d o r e  of 

M o p s u e s t i a，約 3 5 0〜428 ) ，和涯斯多留  

( Nestorius f 的基督論。他們二人均I說基督 

有 兩 個 不 同 的 特 性 而 「腫 合 」

( synapheia ) 為一 。在聯合之前，有一個 

是神的兒子，具有神的性情，另一個是人的 

胚胎，具有人的性情。受孕的時候，神的兒 

子進入人的胚胎，卻沒有因而混成一體，二 

者是並排對稱（頗像一對合併的禱告的手那 

樣 ），是一種整體大於部分的聯合：整體就 

是基督的位格；理論上說，二者是可以分開 

而不會損害二者其一：神的兒子或人子耶麻 

的 。

涯斯多僅在第三次大公會議（以弗所， 

431 )被定罪，逝克壊會議‘重申他的敎義為 

異端。當時接納為正統的敎義，是羅馬主敎 

利奥（L e o  r的《大卷》（Tome, 449 ) 。利奥 

說 ，基督只有一個位格，是神聖的；在道成 

肉身上加了真實的人性。我們若要明白祂神 

性和人性的關聯，就必須從其一個位格入 

手 ，不是從二性。利奥的解釋原本是想調和 

亞歷山太和安提阿二學派，它本身亦是一個 

神學的傑作；可惜兩派都拒絕，認為是一種 

不能接受的妥協。幸而參加述克敷會議的 

人 ，大部分均接納它為正確的解釋。直到今 

天 ，它仍然是古典基督論一個重要的基礎， 

也是题克敏信經的根據，承認耶穌「是同一 

基督，是 子 ，是 主 ，是獨生的，具有二性， 

不相混亂，不相交換，不能分開，不能離 

散 。二性的區別不因聯合而消失，各性的特 

點反得以保存，會合於一個位格，一個實質 

之內」。

很多時候人不大注意4 5 1 ~ 7 8 7年間的敎 

義發展，但我們若要了解咖克缴信經的影 

響 ，就要注意這段時期了。這段時期承繼a  

克敷信經的傳統，開始討論基督的意志問 

題 。神 學 家 承 認 基 督 有 兩 個 意 志  

( dyotheletism ) ，不是如拜占庭皇帝赫拉 

克留（Heraclius, 6 1 0—41 ) 所說的，只有一

個意志（monotheletism ) 。再者，他們承認 

基督的人性是與道（Logos r聯合為一，這 

樣 ，基督人性的完整就得以保存，不必說祂 

只是一個人，或只是一個神。最後 ，他們宣 

認我們若看見在肉身的基督，就是看見神， 

不是只看見一個人。

這時期的神學家常面對的問題，是福音 

書上有關耶穌行神廣的見證，我們應該怎樣 

解釋它？很多人認為耶穌的人性一定是為道 

所神化了，不然怎麼可以行在水面，或病人 

只要被耶穌摸一下就好起來？有些時候，耶 

穌好像是頗無知及軟弱的，這些不可能是出 

於祂的神性吧。這期間的神學家怎樣解決此 

等問題呢？他們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就是 

「屬 性 相 通 」 （commum'caf/'o Idioma- 

tum ) 。按這個理論，無論耶穌作什麼或說 

什麼，祂的神性和人性都是「通力合作」， 

互助互用的。基督論若要解釋耶穌神人二性 

怎麼可以共寓一體，我們就很難不借用這個 

屬性相通的原理【編 按 ：屬性相通原理，其實 

是 進 一 步 解 釋 基 督 只 有 一 個 位 格  

( person ) ，不是兩個：神人二性是聯合於 

同一的位格內；但在伽克敏信經的二性之相 

互關係上（即四個反義詞所界定的關係）， 

屬性相通的原理是進一步正面地指出，凡我 

們說及基督之人性者，皆可以用來說及基督 

的神性（因為兩者有相通的關係），反之亦 

然】。

這時神學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基督的位 

格 ，而不是祂的神人二性的問題。他們說， 

基督的位格是道成肉身的媒介，祂的神性存 

於祂的位格內，祂的位格卻不是只由神性構 

成 ，祂位格的表達，就是神人二性。在十字 

架 上 ，基督這位真神是在真人內為我們受 

苦 、受死 ，這樣便可以同時解釋神怎樣為人 

犧 牲 ，而神仍然維持是神的敎義了。

2.近代基督論

敎父時期終結了，基督論在基督本體問題的 

討論也告一段落；此後好幾個世紀之久，神

H



Christology 208

學家均致力研究基督的工作（部分神學家把 

它歸入救恩論來處理）。就是改敎家也滿意 

古 代 基 督 論 的 成 就 ，其 中 尤 以 加 爾 文  

( Calvin f 為 著 ， 他 認 為 古 代 信 經  

( Creeds f已 充 分 、忠實地把聖經的敎導表 

達 出 來 （《基督敎要義》， I.xiii，文 藝 ）。 

這個看法為大多數敎會接受，而且成了更正 

敎正統的觀點，直到今天。 '

到 了 十 八 世 紀 之 啟 蒙 運 動  

( Enlightenment )*，神學家再度討論基督的 

位 格 和 神 人 二 性 的 問 題 。從 來 馬 魯 斯  

( H e r m a n n  Reimarus, 1694 ~  1768 , 德神學 

家 ，以惟理主義解釋宗敎），到第一次世界 

大戰期間，大部分歐洲神學家均以耶穌之神 

性為後期人加 進去 作前 設 ，希望重新塑造  

「歷史耶穌」，的生平。敢蒙時期的基督論描 

输出來的耶穌，基本上就是一個先知式的道 

德家和宗敎改革者，祂之捨命是因為祂的思 

想太先進了。

史 懷 哲 （Schweitzer )*強 烈 批 評 這 種  

「歷史耶餘」的 模 式 ，但他也不接受古典基 

督論的解釋。史懷哲認為新約記載的耶穌， 

事 實 上 是 一 個 預 言 式 （apocalyptic ) 的人 

物 ，新約不單沒有誇張祂在這方面的特性， 

反是以低調來處理。於是基督論便在歷史耶 

穌之上多了一個辯論的題目，但史懷哲提出 

的 問 題 ，基本上並沒有改變啟蒙時代的精  

神 。

近代基督論事實上分成兩個陣營，各有 

自己不同的神學方法。傳 統 的 「述克敏基督 

論 」是 所 謂 r 從 上 面 （fr o m  ab ov e ) 來做的 

基督論」【編 按 ：所謂從上面，意思是指這種 

基督論以傲示為本，維持基督之神性為主； 

與 r 從 下 面 」的 不 同 ，後者以人的經驗為  

本】，舆 「從 下 面 （fro m b e l o w  ) 做的基督  

論 」不 同 ；後者還批評「從上面」的基督論 

有 r 幻影派」基督論的味道【編 按 ：即說耶穌 

只 是 神 的 異 端 學 說 ；但這種批評是不公允 

的 ，因為被評為「從上面」做的基督論者， 

沒有一個否定或不重視耶穌的人性】，對耶穌

的心理活動完全忽視。事 實 上 ，較偏激的 

r 從上面」做的基督論，是似基督一性論多 

於似幻影派。從另一角度而言，「從下面 j 

做的基督論，很多時候就稳為較粗劣版本的 

淫斯多留式的基督論，甚至是嗣子論•，令人 

懷疑這個耶穌與凡人到底有什麼不同。

「從下面」做的基督論，因為使用「神 

話 」一詞而廣受注意。按他們的解釋，古典 

基督論神學家的問題，乃出於他們誤把新約 

神績當作歷史事實；它們只是真理的代表。 

不過這陣營的神學家不少是不能接受這樣的 

結 論 ，像 富 希 士 （ P. T. Forsyth f 及端納•' 

貝 利 （D. M .  Baillie )*，他 們 認 為 就 是 「歷 

史的耶穌」也有足夠證據說明耶穌的神性。 

庫 爾 曼 （C u l l m a n n，1902年 生 ；參救恩歷史 

* ) 和 哈 恩 （Ferdinand H a h n ， 1926年 生 ） 

則從基督的稱謂（titles ) 入 手 ，嘗試找出耶 

辣真實的一面；他們認為新約作者是用神話 

式的觀念來表達歷史的事實。

另 些 學 者 像 漢 高 （Martin H e n g e l， 

1926年 生 ）和潘寧 博 （P a n n e n b er g  )*，則重 

新肯定福音書的歷史性，並以此來肯定耶穌 

的神性。較接近古典或正統敎義的，正是這 

一 派 學 者 的 理 論 。我 們 有 證 據 顯 出 ，所謂 

「從上面」和 r 從下面」來做的基督論，至 

終會聯合在一起，而其結論會偏向傳統烟克 

壊 信 經 之 立 場 。馬 學 而 （I. H. M a r s h a l l， 

1 934年 生 ）、毛 勒 （C. F. D. M o u l e ，1908 

年 生 ）和加洛鼓 ( J. Galot ) 等人的作品，正 

強調這種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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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丄.B.

C h r y s o s to m , J o h n  屈 梭 多 模 （約 3 4 7  

- 4 0 7  ) 很可能是自使徒時代之後初期敎 

會 最 偉 大 的 傳 道 者 ，享 有 「金 口 」

( C h r y s o s t o m  ) 之 譽 。他是君士坦丁堡的主 

敎 ，曾在安提阿城最偉大的異敎學者利巴紐 

( Libanius, 3 1 4 - 9 3  ) 門下受業，亦跟該城 

安提阿學派（Antiochene School f之 領 袖 ， 

大數的戴阿多若（Diodore of Tarsus f修習 

神 學 。一生著作極豊，窗存下來的亦繁。

生平

屈梭多模的父親叫塞君特（Secun d u s  ) ，是 

個出色的敛利亞軍官；在屈梭多模年幼的時 

候 就 去 世 ，由他母親安富莎（A n t h u s a  ) 撫 

養成人。安富莎是四世紀著名的慈母，與奥 

古斯丁的母親摩尼加（M o n i c a  ) 齊 名 。她喪 

夫時只有二十歲，雖有多人追遂裙下，卻立 

志獨力敎養她的獨子成才。

年輕時期的屈梭多模有許多屬靈的撃 

友 ，對他影響巨大。首要者自然是他敬虔的 

母 親 ； 此 外 ， 他 與 麥 勒 丢 主 敎  

( Meletius ) ，過修道生活的巴西流〔Basil， 

不 是 該 撒 利 亞 的 巴 西 流 （Basil of 

Caesarea ) 〕過 從 甚 密 ；加上他用心研讀聖  

經 ，使他雖然處身最優良的異敎學術訓練， 

又因業律師而收入極豊，仍然沒有冲淡他敬 

虔的心志。

麥勒丢看出此人巨大的潛質，要他參與 

敎會的工作，故受洗後便按立他為敎會的讀 

經 員 （Missa Catechumenorum  ) °

從381年開始，屈梭多模便出來傳道。在

3 7 5 ~ 8 1 年 間 （或 3 8 1 ~ 6  ) ，他完成六卷的  

《論牧職》，是採取與巴西流對話的形式來寫 

的 ；他認為敎會最尊貴的職分就是牧養，需 

要全人的投入。他不認為牧載有主敎與一般 

牧師之分，二者均需愛基督、愛 人 ，和以聖 

經 為 屬 靈 的 武 器 ，又認為保羅是最高的榜  

樣 。傳道的惟一目標就是討神的喜歡，不是 

討人的喜歡。他 說 ，一個傳道者應有尊嚴、 

謙 卑 、權 柄 、合 羣 、公 正 、禮 貌 、獨 立 、力 

量和溫柔，更應專注於使基督得榮耀，使敎 

會得好處。

屈梭多模的母親離世後，他立刻參加安 

提阿南部山區一個修道團體，在那裡過了六 

個年頭甜蜜的靈交生活。從他留下的作品， 

修道生活顯然不像常人以為的沉悶死板，也 

不是完全遁世的。他就是在這段修道院的時 

間 （3 7 4 ~ 8 1  ) ’寫下著名的修道和獨身的書 

籍 。

安提阿敎會深受異端和分裂之苦，長達 

八 十五年（3 3 0 ~ 4 1 5  ) ，敎友分成三派’麥 

勒丢派跟隨尼西亞信經（Nicene C r e e d  )* ; 

亞 流 派 （Arianism f 在 保 尼 流 （Paulinus ) 

帶 領 下 ，得到羅馬皇帝筆倫斯 ( Valens ) 的 

支 持 ；而歐大梯派（Eustathians ) 則與亞他 

那 修 （Athanasius ),較 接 近 。敎宗大馬色為 

了 幫助 保 尼 流 ，曾多次放逐麥勒丢。他死 

後 ，夫拉維亞（Flavian ) 繼 任 ，屈梭多模致 

力使他與亞歷山太和羅馬修睦，到415年 ，三 

派終於和好，使敎會再歸統一。

屈 梭 多 模 被 選 作 君 士 坦 丁 堡 主 敎  

( 398 ) ，可以說是違反他的志願。官方主意 

既 定 ，便派出一支軍隊把他護送離城，令會 

眾及他無從反對。君士坦丁堡城是羅馬帝國 

東 部 的 首 都 ，敎 會 第 二 次 大 公 會 議  

( Ecumenical Council f 即 在 此 城 舉 ; 又 

因此會議是尼西亞正統大勝亞流，君士坦丁 

堡主敎的地位就與羅馬主敎的地位一樣重要 

了 。屈梭多模傑出的講道赢得上至君王、下 

至布衣的讚賞。

屈梭多模對罪惡的斥責固然為他赢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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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也為他樹立許多敵人，特別是那些敗壞 

的敎士。他的聲譽日隆，這樣便招致皇后優 

多边! ( E u d o x i a  ) 的 嫉 妒 ，她惱恨屈梭多模  

的影響力愈來愈廣，和與罪惡絕不妥協的態 

度 ，終於優多逝成了屈梭多模晚年致命的敵 

人 。

厢梭多模的作品及神學思想

屈梭多模是希騰敎父中寫作最勤的一位，蘇 

達 斯 （Suidas ) 誇張地說只有神才能盡悉他  

的 著 作 。他的作品一共分為五大類：1.有關 

道德及修道的；2.約六百篇講道辭及釋經；3. 

為節日或特別聚會而講的講章；4 書 信 ; 5.禮 

儀 。

他最重要亦是歷久常新的作品就是講道 

集和釋經 ，二者不能分開。他的講道是釋經 

講 道 ，而他的釋經亦是請道式，和非常實用 

的 。較宵全的釋經只有以賽亞書前八章和加 

拉 太 書 ；講道式的釋經則有創世記、詩 篇 、 

馬太福音、約翰福音、使徒行傳、保羅書信 

和希伯來書。專題式的講道題目包括敎會節 

期 、使徒與陶道士、反 異端 、反猶太人、反 

亞 流 ，以及二十一篇論雕像的講章。在那個 

時 代 ，把整篇講章寫下來才講的人極少，他 

好些講章都是這樣寫成，其他則由速記員記 

下 。

屈梭多模的神學及釋經，均屬於安提阿 

學派4 ，也許遺是這學派最優秀的代表呢。儘 

管 後 來 安 提 阿 學 派 因 與 淫 斯 多 留  

( Nestorius f 有瓜葛而被定罪，就算這個判 

決 是合理 （許多史家卻懷疑），它與屈梭多 

模都沒有關係，他的興趣不在敎義的建立， 

只在敎導信徒過聖潔的生活。再 者 ，他對精 

細的思想爭辯不感興趣，他廣闇的心胸和平 

衡的思想，不可能走上異端之路。

亞 歷 山 太 學 派 （Alexandrian School )* 

由俄利根創立，維護聖經是由神啟示，因此 

是具有權柄的；他們認為人要盡一切努力來 

明白聖經要講的是什麼，因此為日後的聖經 

與科學的對話，和聖經批判學 ( Biblical Cri

ticism f 鋪 了 路 ；但 另 一方 面，他們亦重視 

寓意釋經法（參釋經學，Hermeneutics'* ) ° 

安提阿學派是由屈梭多模的老師，大數的戴 

阿多若創立，同樣承認聖經為敢示，具有權 

柄 ，但他們重視聖經的文法及歷史的意義， 

認為這些意義便足以敎導和建立信徒。

屈梭多模承認寓意法釋經是合法的，自 

己卻很少用，他本於自己雄辯的口才，對聖 

經精深的認識，以及躬身力行的道德勇氣， 

再加上豊富的常識和實用的智慧，他的釋經 

就顯得自然而具說服力，是古敎父釋經的最 

優秀作 品 ，與現代釋經書（即所謂文法歷史 

釋 經 ）沒有什麼不同，他作品的永 ®價值正  

在這 裡 。古敎父很多時候完全沒有對寓意釋 

經 （即靈意解經法）加上任何限制，有時使 

現代人讀了不能接受；重視聖經作者的心理 

情 況 、歷 史 處 境 ，以及信息董心的屈梭多  

模 ，就是不借重寓意釋經，亦能把聖經豊富 

&5屬靈意思帶出來，使每一代人都得益。

我們可能用讀近代釋經書的角度來評價 

屈梭多模的釋經及證道集，他的對象永遠都 

是敎會的信徒，不是專家學者，因此他極少 

處 理 文 法 的 問 題 （若 有 的 話 ，那是很寶責  

的 ，因為希騰語是他的母語），或艱深的敎 

義 問 題 （如羅馬書和加拉太書）；他只關心 

一 件 事 ，就是怎樣使信徒明白聖經，並且靈 

命可以成長。他最優秀的釋經講道是保羅書 

信 （包括希伯來書），特別是哥林多前後書 

( 均是關於敎會體制及敎牧操守的）。馬太 

福音 A 十篇講道集是他在安提阿時期寫的， 

非常出色。阿査那曾說，他寧願擁有它們， 

也不要做全巴黎眾大師之首。五十五篇論使 

徒行傳的講道集，則是在君士坦丁堡講的， 

裡面為我們記載了當時該城的風俗習慣，是 

各著作中最少修飾的，原因很可能是主敎任 

務 繁 多 ，他能靜心思考寫作的時間也大受限 

制 了 。伊拉斯姆把它們譯成拉丁文，曾懷疑 

它們是否出於屈梭多模。希伯來書的講章是 

他死後才從友人的筆記整理出版的，水準參 

差 ，文句亦多有不通順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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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神學思想，要給屈梭多模從眾多著 

作中整理出一個系統，可不是容易的事。他 

不像尼西亞敎父那種系統的思想家，他一直 

是務實的傳道者，因此儘管是活在基督敎思 

想 大 盛 的 期 間 ，一生卻鮮有捲入敎義的爭  

辯 ，他的精神全是放在敎導信徒過聖潔的生 

活上 。

在 人類學 （A nthro p ol o g y  t 上 ’他堅持 

人是有自由意志（Will f 的 ，這個自由必須  

用來發展、追求性格的完美；他相信人的自 

由块擇與神的恩典是人能得救的主因，我們 

卻 不 能 本 乎 此 而 說 他 是 半 伯 拉 糾 主 義 者  

( Semi-Pelagian* ; 如 P. Schaff ) ，他沒興  

趣探究二者在得救事情上各占什麼比重，只 

知道人有當盡的本分。對奥古斯丁式及加爾 

文 （Calvin f式的雙重預定論（Dou b l e  P re

destination )*、人性敗壞論、原 罪 （Sin )*， 

及無可抗拒的恩典（Gr ace )*，他都無暇顧  

及 。他 說 ，神 預定的，就是人要成為塞潔， 

基督是為 萬 人死 ，祂 願 意 、也能夠遂救萬  

人 ，卻一定要人願意回應祂的呼召才成。神 

已預備人承受恩典的工具，人若至終受罰’ 

皆因人犯罪，不是神老早預定的。人的意志 

就算受罪的破壞，仍能聽見及回應神的呼  

召 。基督成就的救讀是完全的，但這不等於 

說人得救後就不需要努力行善，而人的行善 

力量也是出於神的預備。我們讀古代的作  

品 ，常有各持己見、互走極端的感覺，像與 

古斯丁與半伯拉糾主義者的爭辯；但在屈梭 

多模的作品內，這種各趨極端的感覺被一種 

中庸之道代替了。在敎會被分裂成為天主  

敎、基督敎與更正敎的敎義上，屈梭多模對 

此等敎義的解釋也相當寬宏，可以有空間容 

納不同的著* 點 。引起分S 的敎義〔如聖靈之 

所 出 、 聖 餐 （Eucharist r 、 洗 禮  

( Baptism f 等〕，本來並不是定得如此精細 

的，許多排外的因素也是多次神學爭辯之後 

；才加上去的結果。若按當時政洽及文化的情 

勢來看，日後的爭辯以至分裂，也許是頗自 

然的事，我們也不能說敎會若按屈梭多模寬

大的心來處理敎義的問題，敎會就可以避免 

分裂的厄運；但 同樣 地 ，引用屈梭多模以牧 

者心腸來講解聖經的作品，去支持或反對聖 

餐之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 f或合質說 

( Consubstantiation )*，也是無意義的 °

他看馬利亞（M a r y  f只是一個人，日後 

崇拜馬利亞的思想，如無罪升天、終身童貞 

等 ，都是屈梭多模所不認識的。他認為烟拿 

婚筵的馬利亞，是太急想她兒子行神績，以 

致被耶穌拒絕。屈梭多模亦沒有稱馬利亞為 

「神之母」（theotokos ) °

至 於敎宗 （Pa p a c y  f 的 問 題 ，他承認羅 

馬主敎是由彼得而來，有較高的權柄，因此 

在他被提阿非羅不義地定罪後，曾向羅馬主 

敎求助。不過屈梭多模從不認為敎宗是無誤 

的 ，因此敎廷的權柄亦不能與神等同。事實 

上 ，他了解的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

sion )*很可能也不是單兀的、直 線 的 ，因為 

他亦稱安提阿主敎是從彼得而來；再 者 ，他 

認為使徒中，彼得與保羅是同地位的（參他 

寫給依諾森一世的信）。

最 後 ，屈梭多模對聖經的態度，與改敎 

者十分相近。他不僅稱聖經是神的敢示，是 

敎會最高的信仰標準，自己亦一生勤讀，不 

絕 敎導 。更特別的是，他認為毎一個基督徒 

均應努力閱讀，認為他們雖然需要敎導，自 

己的修讀是沒有人能代替的；人若勤習聖經 

之 道 ，就不會縱愁，是奔向成聖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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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C h u r c h 敎 會 敎會是基督敎最基本、也 

是最現實的實體。有關敎會的敎義，就叫敎 

會 論 。

1. IB 經

聖經告訴我們，敎會是神的子民，是基督的 

羣體和身體，也是聖靈的團契。

a.神的 子 民 。彼得把舊約神的子民的用  

語 ，引伸在新約的敎會上（彼前二9 ) 。聖經 

稱 作 「敎 會 」一 詞 （希 騰 文 ：ekklssia ；希 

伯 來 文 ：q s h s i) ，是 指 「會 集 」，或 r 招 

聚的羣眾」。在 舊 約 ，這詞是描寫西乃山的 

立約羣體（申九1 0 ，十 4 ；七十士譯本，申四

10 ) ；後來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聚集，更新立 

約 （如 ：申二十九1 ; 書八35 ；尼五 13 ) ;守 

節而聚集的也是這樣稱呼（利二十 三）。先 

知應許後來以色列人仍要聚集，守主的節期 

( 賽 二 2 ；亞十四 16 ) 。基 督 來 ，為的就是把 

神的子民召集起來（太九 3 6 ，十二 3 0 ，十六 

18 ) ，宣告筵席已預備好了（路十四 17 ) 。 

基督藉著祂的死與復活，和差來的聖靈，在 

五旬節招聚神的子民，因而應驗了節期所預

表 的 （徒 二 ）。但基督徒不是聚集於西乃  

山 ，而是天上的錫安山，這是聖徒、天使和 

耶穌所在之地（來十二 1 8 ~ 2 9  ) 。這個天上 

的羣體，正是敎會的一部分。

敎會也是神居住的地方，這個代表神居 

衷的表徵，也是藉著耶穌成就的，首先是藉 

著祂肉身的帳棚（約一 14 ’ 二 1 9 、20 ) ，然 

後是在祂的靈內。敎會就像基督徒一樣，也 

是 神 的 殿 （林 前 三 1 6 、17 ’六 19 ; 林後六

16 ) 。

神棟選以色列作祂的子民，是源於祂對 

亞伯拉罕的呼召。它表達了神白白的愛，棟 

選以色列人作祂的兒子（申七7 、8 ) ，也顯 

明祂的旨意，叫萬國因亞伯拉罕得福（創十 

二 1 ~ 3 ) 。當以色列人破壞盟約，招來神的 

審判和被慮，神應許要留下餘種，並且更新 

他 們 （賽十九 2 4及 下 ，四十五2 0 ，六十六 18 

- 2 3  ；耶四十 A 4 7  ) 。新約的恩福只能在神 

臨到人間才會實現（賽四十3 ~ 1 1  ：番三 1 7 ~

20 ；亞十二 8 ；賽五十九 17 ；結三十四 1 1 ~

16 ) ; 祂的來臨就是彌賽亞的來臨，因為彌 

賽亞正是約的主人及僕人（詩一一0 ;賽九6 

及 下 ，五 十 三 ）。

b.彌赛亞尊體。這些應許都在主基督來  

臨時應驗了（路二 11 ) ;祂藉著神績顯明祂 

神 聖 的 權 柄 ，宣 告 神 越 救 的 國 度 （參上帝 

國 ，K i n g d o m  of G o d *  ) 已 經 來 臨 （路四

21 ’十一 20 ’十二 32 ) , 更因著祂的被釘十 

字架和復活，勝過罪惡和撒但。而担絕耶穌 

宣 稱 的 ，神的國也拒絕他們，祂會把國另賜 

給神的新子民（太二十一 43 ) 。祂召集自己 

的門徒為小羣，並把天國賜給他們（路十二 

32 ) 。西門彼得承認耶穌為基督，是神的兒 

子 ，因此耶鮮亦稱他為磐石，敎會要建立在 

這根基上 （太十六 18 ) 。彼得與其他門徒同 

掌天國的鐘匙（太十 A 1 8  ) ，但建立神新子 

民 的 ’就只有基督而已。祂的話語就是敎會 

的律法（來一 1 ，二3 、4 ;太二十八20 ；約十 

四2 6 ，十六 1 3 、14 ；林前十四 37 ) ；祂的靈 

把生命賜絵敎會 ( 約十四 1 6 ~ 1 8  ：羅A 9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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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宇宙的菅治者和敎會的主，祂差遣門徒去 

召集列國（太二十八 19 ) 。祂救讀的管治， 

正是把敎會組織成天國的羣體，並且管理和 

保護他們。在敎會處於如舊以色列分散的時 

期 （彼前一1 ) ，他們要尊重所處之地的法律 

( 耶二十九7 ；提前二 1 、2 ) 。刀劍之能是神 

賜給在位掌權者，門徒卻不應以刀劍來促成 

天國降臨。在神國還未來到之際，這是表明 

神的審判仍未來到，神國的恩典仍可惠及萬 

民 ，執政者的權力就是要維持秩序（約十八 

36 ；羅十三1 ~ 7  ) 。

C.基營的身體。 保羅形容敎會是基督  

的 身 體 ，因 為 敎 會 是 與 基 督 聯 合 （U n i o n  

W i t h  Christ f 的 （弗一 2 2 ~ 2 3  ) 。首 先 ，這 

是一種代表性的聯合。基督是末後的亞當  

( A d a m  )•，是新人類的元首 ; 當基督死在  

十字架上，一 切 「在基督裡」的 ，都與祂同 

死 ，因此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身體，也是與基 

督聯合，因基督而得救的敎會（弗二 16 ) 。 

聖餐用的餅也是代表與基督的聯合；同一的 

餅給掌開，表明十架上基督身體給擴裂，信 

徒分享這個餅，就是分享這個身體。此 外 ， 

敎會是基督的身體也有特別的意義（羅八9 ~

11 ；約十四 1 6 ~ 1 8  ) 。保羅用身體作寓意， 

指出基督徒彼此倚靠，同連於元首基督。基 

督與地身體的聯合，像丈夫與妻子一樣 ;祂 

是頭，不只是身體的一部分，祂是整個身體 

的主（弗一 2 2 、23 ；另參西二 10 ；林前十一 

3 > 十二21 ) 。

d.聖 靈 的 困 契 。五 旬 節 降 下 的 壁 靈  

( H o ly Spirit )*，應驗父和基督的應許（約 

十四18 ；徒一4 ) 。祂是真理的靈，也擁有敎 

會 ，作敎會的主；祂完成了聖經的敢示，同 

時亦光照敎會，使之認識真理（約十六 1 2 ~  

14 ) 。聖靈是見證的靈，祂引導敎會完成她 

的使命（徒五 3 2 ，十三 2 ) 。聖靈是生命的  

霞 ，祂把敎會從罪惡、死 亡 ，及律法的定罪 

:中釋放 出 來 （羅 五 ~ A ; 加 四 ；林後三  

17 ) 。在愛的聯繁下，祂創造出神聖的交通 

( Fellowship* ; 加五22 ) ° 作為兒子名分的

靈 ，祂讓敎會預嗜榮耀的味道，也賜能力給 

敎 會 ，使 她 能 忍 受 各 樣 的 試 懷 ( 羅 A 1 4 ~

17 ) 。敎 會 是 有 舉 靈 居 衷 的 ；聖靈的恩賜  

( Gifts of the Spirit f 裝 備 敎 會 ，使她能讚  

美 神 ，栽培聖徒，及向世界作見證。聖靈不 

同的恩賜並不是要分裂敎會，而是要使敎會 

更能各按其載，作一個事奉的團體。

2.定義

a.分辨教會不同的特性。上述各道理怎樣應 

用 呢 ？在歷史上我們看見有些組織偽稱是敎 

會 ，也有些敎會誤入歧途。因此我們需要分 

辨真正的敎會，並且明白她的性質及事奉。

我們可以從神的角度來看敎會，亦即是 

所 謂 「無形的敎會」，是由一切名字記在恙 

羊生命冊上的聖徒組成的（啟二十一 27 ) 。 

從另一角度來說，「有形的敎會」就是我們 

看 見 的 ，是由信徒組成的大家庭。這種界定 

可以叫我們不致把有形敎會會籍等同於救  

恩 ，而另一方面又不會以為凡是會友就是神 

的子民。

敎會可以用地方敎會來作單位，因此只 

有地方敎會才是真實的敎會，國際性的聚集 

只是敎會的組織。但同一時間，我們也可以 

從較廣的角 度 來 看 敎 會，因此敎會是普世  

的 ，地方敎會只是敎會的一部分，就像部分 

之於整體一樣。我們不應只持守一個立場， 

排携另外的看法，不然的話，我們就不認識 

新約多元化的敎導，新約之敎會觀，旣有指 

家庭敎會，也有指整個城市的敎會（林前十

六 19 ；西四 1 5 、16 ) 。

敎會是個生機體，每個信徒均要與其他 

信徒聯合，一起生活與事奉，同時敎會也是 

一個組織，使聖靈不同的恩賜能互相配搭， 

發揮她的功能。

b.界 定 教 會 的 屬 性 。尼 西 亞 信 經  

( Nicene C r e e d f指 出 ，敎 會 是 「獨一神聖 

大公使徒的敎會」。使徒也者，是指敎會乃 

建基於使徒的敎訓。敎會是啟示的接受者， 

啟示的真理以及人的敎訓，分別之處乃是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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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為 從 使 徒 （Apostle f 與 先 知 而 來 （弗二

20 ; 三 4 、5 ) 。使徒親眼看見復活的主（徒 

- 2 2  ) ，也 是 基 督 道 理 之 傳 送 者 （約十四 

2 6 ，十五 2 6 ，十六 13 ) ，他們基本的職分是 

不能重複的，但他們宣敎的使命卻要傳遞下 

去 。

敎會的聖潔是要應驗舊約禮儀代表的潔 

淨 。是怎樣應驗呢？是要藉著聖靈為我們成 

就道德上的純淨（林前六 1 4〜七10 ) 。敎會 

必須與不信及罪惡分別出來，委身於神的工 

作 ，這就是敎會的標記。聖靈的愛要把信徒 

聯繁於神，也使信徒彼此聯繁起來。

新 約 敎 會 是 「大 公 」 （Catholic f 的 ， 

或說是普世的，它不能像以色列一樣，受地 

理因素的限制，她必須與一切在基督裡的人 

聯合起來。凡是誠心宣認基督的，敎會都不 

能拒絕他們；本於種族、階 級 ，或社會階層 

而限制其會籍，都是否定敎會之大公性。

敎會也是父神獨一的家（弗四6 ) >在主 

耶鮮基督內與祂成為一了（弗二 1 4 、16 ;林 

前十 17 ；加三 27 ；約十七 2 0〜 26 ) ，也是在 

壁靈內而為一團契（弗四3 ；徒四32 ) 。哥林 

多敎會因宗派問題而分裂的時候，保羅叫喊 

著 說 ：「基督是分開的嗎？保羅為你們釘了 

十字架嗎？」 （林前一 1 3 ) 。基督獨一身體 

的 犧 牲 ，就 是 為 一 個 團 契 成 就 救 恩 （弗四 

3 ) ，聖徒都為聖靈的恩典而合成一羣（弗四 

1 5 、3 1 、32 ; 西 三 14 ) 。假如敎會是分裂  

的 ，她就是受傷害的，能力也減弱了 ；我們 

若要重建壁經所說的合一，就要竭力返回使 

徒的基礎上。

C.教 會 的 記 號 。改敎家所說的敎會記  

號 ，不是一種外在的、單靠組織的聯合，而 

是必須以聖經的使徒特性來建立，包括純淨 

地 傳 講 神 的 道 （參 講 道 神 學 ，Preaching, 

T h e o l o g y  of*) ' 正 確 地 舉 行 聖 禮  

( Sacra m e n t  f ’以及忠心地實行敎會的紀  

律 （Discipline )‘生 活 ’這才是一個真正敎會 

的記號。

敎會是直接敬拜神（彼前二 9 ；來十二 2 8 、 

29 ；羅十五5 ~ 1 2  ) ，服事眾聖徒（弗四1 2 ~

16 ) 和 世 界 (路二十四 48 ；徒五 32 ；脾二 14 

~  18 ) 。事 奉 （Ministry )*的 途 徑 包 括 ：話 

語的職 事；治理的職事，意思乃是，基督徒 

的生活必須受愛之律的管治；以及服務社 

會 ，就如基督的憐欄一樣。這些事奉的途徑 

是同樣重要的，輕此重彼均會影響敎會整體 

的見證。敎會信徒中，有些具有一樣或多樣 

的 恩 賜 ，而且十分突出；有些恩賜則需要眾 

人的認同，如管理組織的恩賜；故 此 ，新約 

描述敎會不同的職事：使徒與先知是建立敎 

會的根基，及發動宣敎的使命（弗二 2 0 ，三 

5 ) ；傳福普的、牧師和敎師則是以權柄宣告 

敢示 之道 （弗四 11 ) ;其他具管洽恩賜的則 

與他們同工，一起管理敎會（羅十二8 ；林前 

十二 28 ；提前五 17 ) ；執事則是負責服務的 

工 作 （提前三8 ~ 1 3  ) 。基督把管理的權柄賜 

給 敎 會 ，具管理恩賜的都要在基督的名下， 

也要服在祂的權柄下來管理敎會。敎會的權 

能是屬靈的（林後十 3 ~ 6  ) 、事奉性的（彼 

前五3 ；太二十2 5 ~ 2 8  ) ，它是屬於宣告性的 

( 可七8 ；敢一 1 8 、19 ) ，卻帶有權柄 (太十 

六 1 9 ，十 八 17 ~  2 0 ，十 1 4及 下 ；來十三

17 ) 。

4 -組織和紀律

敎 會 管 理 （Ch u r c h  G o v e r n m e n t  f 的模式有

別於世俗的社團，因為這是新約的敎訓。敎 

會組織之法，是源於以色列人和會堂。有些 

人 認 為 ，今天敎會組織的模式不全是源自使 

徒 ，而是早期城市敎會的主敎發展出來的； 

另一些人則認為，神是刻意沒有特定敎會的 

組織模式，使後世敎會能各按特別的情況， 

來採用適合的模式。改 革 宗 （R e f o r m e d  )•的 

傳統認 為，敎會秩序和職分的原則全部記在 

聖 經 上 。 「監 督 」 （後 來 的 r 主 敎 」）和 

厂長老」在新約是可以互用的 ( 徒二十 1 7 、

3 . 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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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它們指的都是同樣的載分;長老之載 

包括敎導和管理敎會（提前四14 ；徒十三 1 ， 

十五23 ) 。按保羅具使徒權柄的敎導，女人 

不應在敎會管理男人（提前二 1 2 ~ 1 5 ) ;但 

在執事的服務工作上，保羅卻要女人克盡本 

分 （羅十六 1 、2 ) ，並且承認女人也可以當 

執 事 （提前三 11 ) ，年資較高的也可以調派 

年資較低的。

敎 會 的 會 議 （Councils f 也有不同的模  

式 ：公 理 宗 （Congregational f 尊重地方敎  

會的自主權；主敎制則看重主敎或大主敎領 

導的 議 會 ；而 長 老 宗 （Presbyterianism f 則 

對不同階層的議會，有不同的權力分佈。

敎會的紀律*是要以榮耀神(林後六 1 4 ~

七 1 ) 、敎會的純潔（林前五 6 ，十一 27 ) ’ 

及挽回誤入歧途的信徒（提前一 20 ；帖後三

14 ；林前五5 ) 為目的。忠心實行紀律及懲洽 

之 法 的 ，能叫其他信徒有所警惧，不輕易以 

身 試 法 （提前五 20 ) ，因而避免審判臨到  

(啟二 1 4 ~ 2 5  ) ；這些紀律能叫敎會保持良 

好的秩序；若有人犯法，就當按聖經的原則 

來 規 勸 ，基至是懲治。敎會具權柄的人若看 

見 有 人 明知 故犯 ，就 要 私 下 勸 告 ；若然不 

聽 ，就要對之責備，再是不聽，便要公開作 

出懲洽，目的是挽回犯罪的人。懲洽之法包 

括 ：責 備 （太十八 1 5〜18 ；提前五 20 ) ，禁 

止守聖餐（林前十一27 ；帖後三6 〜15 ) ，甚 

至是遂出敎會（太十八 17 ; 多三 10 ；林前五 

5 、11 ; 加一9 ) 。一個愛的團契具有防腐作 

用 ，這比單靠懲洽更為有效。

另 參 ： 聖 徒 相 通 ( C o m m u n i o n  of 

Saints ) ;團 契 （Koinoni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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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

C h u r c h  a n d  S t a t e 政敎關係從社會

學 的 角 度 而 言 ，敎會與國家均是組織的一  

種 ，二者均深深影響人的生命和生活，因為 

二者各擁有自己的人民和權力。國家以不同 

的政制來管治人民，而敎會對信徒亦有自己 

的原則和要求，國家的政制和敎會的要求因 

此就常存著某種張力了。

這種緊張關係，其實在敎會成立之前便 

存 在 了 ；耶穌認為政府與敎會是屬於兩個不 

同範晴的權力，應該分別出來；「凯撒的物 

當歸給凯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太二十二

21 ) 。這原則成了敎會的標準：就是政府與 

敎會應該互不干預。

可惜的是，耶穌並沒有明言二者的界線 

應 劃 在 哪 裡 ，自君士坦丁成了羅馬皇帝之  

後 ，他以一個基督徒的身分，成了借大版圖 

的統洽者，敎會固然可以從歷代皇帝迫害基 

督徒的重壓下釋放出來，進而享受到國家給 

敎會的保護和優待；但從另一角度看，國家 

與敎會的界線更模糊了。從四世紀到改敎時 

期的千多年間，敎會與政府是分不開的，二 

者雖然存在著權力與利益的衝突，但敎會的 

地位基本上沒有太厲害的挑戦。改敎時期， 

馬 丁 路 德 （Luther f 認為政府是屬世的，敎 

會卻是天國的團體，二者應該分別出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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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 文 （Calvin f 採取一種較積極的關係，他 

認為政府是中性的，敎會可以利用它來建立 

上帝的國度。到了近代，基督敎傳至世界各 

地 ，很多國家是沒有基督敎背景的，敎會與 

政府的關係又再成為備受關注的問題了，尤 

以二十世紀80年代的東南亞華人敎會為然。

政敦關係的典例

特 爾 慈 （Troeltsh f 在 1911年出版了名重一  

時 的 《基 督 敎 社 會 思 想 史 》（ The Social 

Teaching of Christian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 。他把基督敎與社會關

係 的 發 展 ，分為三個時期：1.早期 敎 會 ，包 

括敎會在希羅社會的發展，保羅的宗敎倫理 

觀 ，和 初 期 大 公 敎 會 的 情 況 。2.中世紀敎  

會 ，包括普世敎會趨向統一的成因與過程， 

敎會與文化的關係，以及修道主義的舆起和 

影 響 等 。3.更正敎會在社會學上引起的問  

題 ，特別關於路德和加爾文二人的神學思  

想 ，對 政 治 、社 會 、經濟等問題的態度。貫 

串三部分的主題乃是：作為一個擁有羣眾與 

權力的敎會，她怎樣與所處之社會和國家發 

生關係呢？這關係雖然多是本於某一思想家 

的關係而發展，像保羅之於初期敎會，阿查 

那 （T h o m a s  A q ui n a s  ? 之 於 中 世 紀 敎 會 ， 

路德和加爾文之於更正敎，但落實的方案卻 

常是因應當時實際的條件來模索而成，就如 

文 化 、政 制 、經濟和社會等。昔日敎會的經 

驗 ，對今日華人敎會肯定是有助益的。

1.相期教會的個人經檢。特爾慈認為新 

約的福音運動，純是一種個人主義的運動， 

對改革的社會行動是不重視的。耶穌在社會 

倫理的敎訓中，只要求人為天國作準備，包 

括 悔 改 ，在現有的社會制度下潔淨自己、準 

備 自 己 ，好與神有直接的交通，預備進入神 

的 國 。這種形式的敎訓，有它的社會和政治 

因 素 ，在羅馬帝國建立的時候，便終止了古 

代社會種種厲害的階級鬥爭，以開明又公平 

的法律統治各地，羅馬版圖內便展開了相當 

安定和法治的局面；「一切自由的行動，都

局限到個人的、內在的生活範圍以內去，局 

限到倫理與宗敎思想的匿域以內去了。」

但這種個人主義，與近代的自我中心不 

一 樣 ，因為耶穌要人藉愛弟兄和鄰舍，來表 

明愛神的心，惟有當人不以自我為中心，落 

實地愛人而非愛物，他才能與上帝發生靈性 

上 的關係，人間一切階級的衝突才被消滅， 

因此耶麻的個人主義，必然伸展到普世主義 

去 。

保羅是模成敎會形態最重要的人物。他 

一方面指出人人都有罪，因此是平等的；另 

一 方 面 ，他對社會制度和政治權威，卻是採 

取順從適應的態度，因此也不是個社會革命 

的 思 想 家 。社會制度與權力均是上帝允許  

的 ，因此也是敎會應順從和利用作為見證神 

的途徑。

過了第一世紀，敎會増長和擴大，她要 

組織起來應付不同的需要。這時敎會強調主 

敎的地位、聖靈和傳統的重要、正統敎義的 

制 定 ，以及對信徒生活的管敎、懲 治 ，在在 

都使敎會從昔日以聖靈為中心的理想，慢慢 

轉移到以敎會為中心的倫理觀。換句話說， 

敎會不可能忽視國家體制的存在，她要定出 

一些標準來作信徒活在這世界的導引，無形 

中亦是為中世紀敎會生活作好準備。

2.中世紀的改教統一。假如初期敎會是 

深受當時政治和社會的影響，中世紀的情況 

則剛倒轉過來，透過敎會日益靡大的結構和 

權力集中 ，當時的政治和社會集團卻深受敎 

會的影響。當 然 ，也有很多時候敎會與政治 

是在互相適應和調整，以致二者達到某個程 

度的統一局面。

為什麼會這樣呢？第 一 ，特爾慈指出， 

敎會初期是以神職人員，和聖禮所操縱的神 

恩 神 權 ，作社會理論的根據，這 樣 ，它便把 

福音的絕對個人主義和普世主義，都聯合在 

一個社會機構內，這是從福音的倫理哲學角 

度來解釋的。第 二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 

世紀日耳曼民族區域性的政治集團，深深影 

響了敎會組織，加上羅馬敎會在歐洲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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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漸取得領導地位，政敎的合一似乎就頗為 

自然了。第 三 ，隨著敎會不斷的擴大，以及 

對社會生活的普遍干預，敎會要處理的倫理 

問 題 ，便從宗敎的層次進入社會和政治的範 

圍 了 。第 四 ，兩個傑出神學家的工作，為政 

敎合一預備了上好的理論架清：奥古斯丁  

( Augustine f的神權政治思想，為後期敎權 

至上的觀念預備道路；阿* 那的《神學總論》 

更把 人類一切生 活，全包在敎會倫理規範  

去 ，這樣敎會與國家就更無分立的可能。

3.改教運動的政教關係。雖然加爾文對 

政府的關係比較正面賴積極，卻不能把他與 

中世紀天主敎的政敎關係相提並論；路德更 

是採取政敎斷然分立的態度。

馬丁路德強調宗敎上的個人主義，認為 

人最重要的，是與神有相交的經驗。他要求 

信徒順服國家的權柄，但對世界的習俗、風 

情卻要克服。人生是逆旅，世界只是流涙之 

谷 。信徒既是天國的子民，世上各種制度就 

不是那麼董要。但政權均是來自上帝，而信 

徒對世人又有見證上帝恩惠的本分，就算是 

在苦難中也要盡忠職守，苦難不能 *奪信徒  

因信稱義而得的快樂，信徒就是勝過世界  

了 。

國家的政權既來自神，社會要維持紀律 

和 秩 序 ，也需要權柄，敎會就沒有權利違背 

國家的權柄了。遇上暴君又怎樣呢？路德認 

為 只有消極的抵抗和忍受；敎會若遭遇迫  

害 ，消極抵抗者就是逃跑，不能逃的就只有 

忍 受 了 ；武力抵抗是路德不容的。r 惟一真 

正基督敎的理想，是純潔的愛的團奨，與國 

家或法律無關」。

加爾文對世界則是採取合作的態度。他 

認為世上一切體制只是工具，本身無價值可 

言 ，基督徒應努力利用它來改善社會。因此 

加爾文對政治和社會組織的問題，興趣是大 

的 ，態度也是積極的，兩者最終的目的是要 

榮耀上帝。

加爾文的社會學說是本於一個假設，即 

社會需要統一。能達至此目標的，就是建立

基督敎世界，它包括政府與敎會的合作，即 

神聖權威與世俗權威要機手，並在互相尊董 

的精神下合作。他的社會觀與神學的預定論 

( Predestination f 有密切關係，這一點可以 

在他對人的看法上顯明出來。他認為人是不 

平 等 的 ，因為神已預定有些人應當服事人， 

另一些則治理人，「這是人類生活本質的一 

部 分 ，並不是人類始祖墮落的結果」。但從 

另一方面而言，人卻是平等的，因為人人在 

»神面前都是罪人，都應當服從上帝的管治。 

從 聖 經 來 說 ，平等 與 不 平 等 不 是 最 重要 ，

「它們惟一的價值，是在於人和人之間的各 

種不同關係」。處高位的不必妖耀，「毎一 

特 別 權 益 ，都被視為對聖潔社會的一種責  

任 」。同時不管是在上的或在下的，他們在 

肿面前均是一樣平等，在社會上也受同一法 

律的管治。

特爾慈認為加爾文最大的貢獻，不單在 

擺脫了中世紀那種家長制的社會學，和路德 

派過分烏托邦式的和屬靈的政敎關係，更在 

他提 供了 既 董 權 威 ，又重自由與責任的模  

式 ，讓不同人士能有充分的空間完成他的社 

會責任。這可解釋為什麼他的思想能影響英 

國 、瑞 士 、荷蘭和美國的政治思想，以致敎 

會和社會的關係可以發揮最正面的效力。

華人敎會的政敎間題

今 天 筆 人 敎 會 ，大多數是處於集權國家之  

內 ，或是不同情基督敎的政權之下；中國內 

地敎會及將來之香港敎會固然是明顯的例  

子 ，馬來西亞和印尼則是回敎的國家，華人 

敎會與政府的關係就顯得相當敏感和重要  

了 。

特爾慈為政敎關係描續的幾個模式，大 

抵上也可以用在筆人敎會上。一般說來，華 

人敎會是比較相信福音的本質是純屬個人的 

和屬靈的，因此特爾慈為初期敎會描述的模 

式 ，同樣可以用在大多數筆人敎會與政府的 

關 係 ，尤以台灣、九七問題興起前的香港， 

以至大多數南洋一帶的筆人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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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的多元化及敎會信徒的成熟， 

也加上近年東南亞政府有開放的趨勢（以台 

灣 為 署 ），就是最保守的敎會，也因著專業 

分子的増加，和國民程度的普遍提升，信徒 

開始感到對社會的責任是不能推卸的。或是 

為了順服耶穌要服事鄰舍的命令，或是希望 

透過社會服務來加強福音的見證；8 0 年代後 

期的華人敎會，很多都相信參與社會服務， 

是 敎 會 責 無 旁 貸 的 ；洛 桑 信 約 （L a u s a n n e  

Covenant*, 1974 ) 正是這樣的一個記號。故 

此加爾文的政敎模式，可以用來代表筆人對 

國家及社會的態度。

自 7 0 年 代 起，世界各地均有敎會人士參 

與較激烈的社會及政制的改革，可以統稱之 

為 「解放神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它有一個神學假設，就是相信社會和政制可 

以透過人民的監察，甚至是革命來達致更公 

義和人道，基督徒必須投身於這樣的工作。 

這個神學思想發源於南美洲的天主敎會，經 

過 德 、英 ，和美國神學家的推介，而成了東 

南亞許多敎會行動派的理論根據，如甫韓和 

菲 律 寶 ；華人敎會則以台灣長老會最早採  

用 ，九七問題與起後，香港亦有部分敎會人 

士以此為行動的理據。他們力主敎會參政， 

希望把福音與敎會來個社會化和政治化，他 

們的理想國，就是以敎會理想來領導社會， 

因此算是與中世紀的模式較為接近。

以今天複雜的社會關係來說，主張政敎 

完全分離是不大可能的；就如加爾文說，在 

理論上棄絕世界，而在實際上又享受世界種 

種賜予和保護，其實是不合理的。但像部分 

激進人士所主張的，把福音及敎會完全政治 

化 ，更是行不通，什麼時候敎會失去她的特 

性及信 息 ，她就失去存在下去的理由，必為 

信徒離棄。

香 港 敎 會處 於 一 個十 分關 鍵的 時刻 ， 

1 9 9 7年香港使要歸回中華人民共和國，她要 

發展一種怎樣的政敎關係，才能既不會與政 

權處於敵對地位，避免把敎會轉到地下；另 

一方面又要怎樣持守自己的原則和信息，以

致無論什麼情況下，都成為社會上一個鮮明 

的見證呢？這個難題實在要看當時處境而尋 

找答 案 。在摸索的過程中，有幾點倒是必須 

的 ：1.她必須認同當地人的種種困苦無助， 

立志與民偕居，共赴時艱；2.她要學習與不 

同主張立場的敎會合作，應成一股不可忽視 

的力量，一起作見證；3.她必須重新學習賄 

聽聖靈的聲音和引導，抗拒權力、地位和金 

錢等屬世的引誘，謙卑地與神同行；4.她必 

須再從聖經找到給這時代的信息和希望，使 

人看見神是在我們中間的。

這是神給華人敎會一個特別的機會，成 

與敗的影響也不僅限於任何一地區。

另 參 ：亞 洲 基 督 敎 神 學 （Asian Christian 

T h e o l o g y  ) ; 加 爾 文 （Calvin，Jo h n  ) ；路 

德 ' 馬 丁 （ Luther, Mart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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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C h u r c h  G o v e r n m e n t 敎 會 管 理 新約

是否真有一套不變的，適合任何時代、環境 

的管理法呢？這是可以辯論的問題；但我們 

確 實 知 道 的 ，是從五旬節到敎牧書信的時  

代 ，敎會的管理模式就改變了不少。

開 始 的 時 候 ，使 徒 （Apostle )*是統赛  

萬 事 的 。最早的分工記錄記載在徒六 1 ~  

6 ，敎會選舉七位執事，分擔敎會管理之務； 

後來他們委任（徒十四 2 3 ，二 十 17 ;提前三

I ~  7 ；多一 5 ~  9 ; 來 十三 7 ；彼 前 五 1 ) 

長 老 （新約稱之為  presbyteroi, episkopoi, 

proistamenoi 及  / j S g o u m e n o /') ，他們與使 

徒 、先 知 （參預言神學，Prophecy, T h e o l o 

g y  o f ) 、傳 福 音 的 （徒二十一  8 ; 弗四

II ；提後四 5 )和女執事（羅十六 1 ) 同工 。

我們不必費心找出這些職分真實的含義 

是什麼。大體上說來，它們不是一些具有嚴 

格定義的名詞，舉 例 說 ，使徒有時稱自己為 

長 老 （彼 前 五 1 ) ; 七個執事中一個又叫作  

傳福 音 的 （徒二十一 8 ) 。有些長老是講道 

的 ，卻 不 是 所 有 長 老 都 負責 講道 （提前五

17 ) ；有些像亞波羅一樣，負責講道，卻不 

是長老（徒十A  24 ~  26 ) 。

新約沒有告訴我們敎會負責工作的職分 

是怎樣設立，或是各具什麼責任，但有三種

職分倒是很清楚的：負責瞎食的（使 徒 、執 

事 ，和 一 些 婦 女 ）、負 責 看 顧 及 牧 養 （使 

徒 、長 老 、監 督 ，及 牧 師 ）、負責宣道的  

( 使 徒 、先 知 、傳福音的、長 老 、執事一  

也有些是全無職分的）。

使徒時代之後，敎會管理及組織模式分 

別有下列三條線發展：

1 .主敎制

贊成以主敎制來管理敎會的，他們基本的理 

由如下：

a. 二世紀中葉’主 敎 （或作監 督）、長 

老和執事 這三 重載 分，已經廣泛地建立起  

來 ，我們可以從《伊格那丢書信》（Epistle of 

Ignatius， 約 1 1 5 年 ）及 《坡 旅 甲 書 信 》

( Epistle of Polycarp ’約 70 ~  155/160 

年 ）看出來 。此 外 ，在二世紀末葉的基督敎 

作 品 ，不少是以主敎制作敎會管理的基設，

「主敎制與所有傳統和信仰都是分不開的， 

像 愛 任 紐 （Irenaeus ) * 及 特 士 艮  

( Tertullian 1這 些 人 ，他們似乎不知道有  

另 一 種 制 度 」 （Lightfoot« Phillppians, p. 

227 ) 。

b .這種三重載分似乎還是源自新約本  

身 。常引的例子就是耶穌的兄弟雅各，他在 

耶路撒冷敎會有很特別的地位；而提摩太和 

提多在敎會的權柄，似乎也比長老為高，他 

們是使徒的代表。

C.這些主敎對自己敎區內的敎會和長  

老 ，有管理的權柄；哥 爾 （G o r e  )*甚至主張 

(他認為是源自伊格那丢）長老與主敎的關 

係 ，就如門徒與耶穌的關係一樣：r 他們像 

圍繞著主的十二個門徒一樣」 The Church 

an d  the Ministry, p. 302 ) 。

d .至於主敎制的起源和發展，我們就有 

許多不同的意見。按萊特佛特（J. B. Light

foot, 1828 ~  89 ) 的 看 法 ，r 主敎是從長老 

產生出來的」。赫特亦贊成此意見，「起初 

多人管理的模式已經過去，漸漸集中在一個 

人 的 手 上 」 （Hatch, The Organiz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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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ly Christian Churches, p. 39 ) 。但

哥爾完全不贊成此等理論，他認為長老從來 

都沒有擁有像主敎的權力：主敎不是源自長 

老 ，而是源自使徒。其間惟一的分別，就是 

主敎的權柄是屬於地區性，而使徒的權柄則 

是普世性的。哥爾甚至認為主敎是承繼基督 

的 ：r 毎一間敎會的主敎和長老，就像一種 

小形的神權政體，主敎就是代表著神的權 

柄 ，是神以肉身與敎會的同在，就如基督與 

使徒們同在一樣 J ( P .  303 ) 。按這個看  

法 ，主敎就是使徒的繼承者了。

e.主敎是否為敎會必備的條件呢？這就 

有不同的看法了。萊特佛特認為主敎只是一 

種權宜式的制度；赫特亦贊同：r 主敎制是 

環境逼使出來的，只為滿足某種需要」（P. 

99 ) 。哥爾卻不贊成，他認為主敎制是一種 

神聖的權利，是不能廢止的；採用主敎制的 

敎 會 ，不應視之為各種許可的制度中的一種 

( P. 348 ) ；逢背主敎制的，無疑就是違背 

基督了（ P. 349 ) 。

f.擁護主敎為使徒統緒的理論者認為， 

只有主敎才有權柄按立，結果凡不是在主敎 

制下按立的人，就沒有正式的權柄了 ；意思 

是 說 ，長 老 宗 （Presbyterians )*及公理宗 

( Congregationalists )*都違反了敎會生活的 

基本法則，他們只是一種組織，不是敎會 

( Gore, p. 344 ) 。

2.長老宗

長老宗的基本模式是由加爾文（Calvin ),建 

立 的 （《基 督 敎 要 義 》， IV.iii — i v，文 

藝 ），後為十七世紀英國及蘇格蘭敎會加以 

發 展 ，當時還是因為與聖公會（參安立甘主 

義 ，A n g l i c a n i s m ") 發生爭執而發展出來  

的 。他們的基本信念如下：

a .新 約 之 presbyferos ( 長 老 ）和 

episkopos ( 主敎）是同義詞，其職分也是 

一 樣 的 ；萊 特 佛 特 （P. 9 6 ) 和 哥 爾 （P. 

302 ) 也承認此點。二者惟一的分別乃是，只 

有外邦敎會才用episkopos — 詞 °

b .早期敎會無須自創一套新的管理法， 

他們有現成的，那就是會堂。敎會與會堂有 

什麼相同的地方呢？關鍵點就在長老的職 

分 ：r 無論猶太敎會有什麼職位，基督敎會 

照樣也有這些職位。猶太敎會有長老，他們 

幫助管理敎會，是屬於敎會議會的一分子； 

基督敎會也照樣設立長老之職」 （G e o r g e  

Gillespie, Asser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 ch. 3 ) ° 聖公會學 

者的研究肯定了這個看法。赫特說：「當大 

多數猶太羣體均相信耶辣就是基督，他們就 

不需要中斷昔日生活的方式，他們不需要承 

繼 ，不需要割斷，也不需要改變組織。昔日 

敬拜的形式和管理方法，仍然可以繼續下 

去 」（P. 60 ) 。

C.新約所謂主敎制的證據是極模糊不清 

的 。雅各在耶路撒冷敎會的地位，很可能是 

本於他的敬虔及鮮明的性格，和他與主耶鮮 

特別的關係，多於他的職位上有什麼特別。 

無論怎樣 ’ 萊特佛特（P. 197 ) 指 出 ，他在 

使徒行傳只是一名長老，很可能是首席長 

老 ，卻沒有管治長老的權柄。萊特佛特認為 

我們也沒有證據說明提摩太和提多是身為主 

敎 ，「只是後來的人才說提摩太是以弗所的 

主敎，而提多則是革哩底的主敎。聖保羅的 

說 法 ，暗 示 出 他 的 職 位 是 暫 時 的 」 （P. 

199) 。他的結論是：r 在外邦敎會中，主敎 

制的管理模式，要到主後7 0 年才出現」（P. 

201 ) 。

d.使徒後期的作品（參使徒後期敎父， 

Apostolic Fathers* ) ’並不如贊成主敎制之 

人所說的那樣清楚。舉例說，在《十二使徒遺 

訓》 ( Didache ) ’ presbyteros 及 episko-

pos仍然可以互換使用；權 力 （包括委任主 

敎的權力）是屬於會友的，而敎會的職分基 

本上仍是二重式，即主敎和執事；再 者 ，主 

敎也沒有敎區權力。當時每一個地方敎會， 

無論多小，也有自己的主敎：r 當主敎制建 

立 起 來 之 後 ，他們就有自己的主敎了」

( Hatch, p. 7 9 ) 。《伊格那丢書信》證實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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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沒有了主敎，就什麼事都做不來，沒 

有洗禮、沒有聖餐，不能舉行婚禮或愛庭。 

明顯地，這不是一種教S 的主敎制，而是地 

方主敎制了。除此之外，主敎絕沒有至高無 

上的權力，他的權力完全受制於會友；會友 

選舉敎會的職員，監察紀律（Discipline ),， 

委派代表到其他敎會，甚至差派主敎去宣 

敎 。伊格那丢自己就是這時期的見證：主敎 

與長老是很接近的：「你們尊貴的長老是與 

主敎配合的，就像紘絲之對七紋琴一樣」

( Ephesians 4 ) 。林 西 （T. M .  Lindsay ) 

說得好，按伊格那丢的看法，敎會的管理階 

層是敎會的議會，主敎任主席，其餘就是長 

老 ：r 他們是唇齒相依的，沒有了對方，就 

完全無助了，因為主敎若是七紘琴，長老就 

是 紘 線 ，他們要合作才能奏出音樂來 J 

( The Church and the Ministry in the Ear

ly Centuries, p. 197 ) ; 只有到了三世紀， 

主敎才開始具有較高的權力。

e.長老宗制度的特點如下：

i.長老與主敎是等同的。

ii.所有長老與主敎的權力都是一樣的。

iii.毎個敎會均應有長老/ 主敎/ 牧師 ， 

他們合起來就成了地區敎會的管理團體。

iv.傳統上，長老宗是以長老和執事為 

主 ；也有人嘗試稱負責講台的為「敎導長 

老 」，他也屬於管理的階層。其實這種制度 

是不大需要的，舉例說，一個管理長老若要 

變成敎導長老，他就要接受第二次按立。故 

實際說來，長老宗有三董職事：宣道的、長 

老和執事。我們也許不容易為這種制度找到 

什麼明顯的理據，它與使徒時代的敎會管理 

法 ，倒是頗接近的。敎會用什麼管理法不是 

最重要，要緊的是看她能否實行宣講、牧 

養 ，和服務這三方面的託付。

V.長老不僅是信徒的代表，要實現他們 

的理想 ° 長老就是領袖，hsgoumenof >是 

蒙召作領導（來十三 7 ) 及管理（林前十二 

2 8 ) ，並 要 在 主 裡 面 帶 領 敎 會 （帖前五  

12 ) 。

vi.不過，如貧智說的，信徒「在管理敎 

會上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C. H o d g e , 

The Church a nd its Polity, p. 119 ) ：特別

在選派職員及行使紀律上為然。

vii. 一組地方敎會（如地區、國家及國 

際的 ）組成匿會或評議會（理想地，也要有 

世界性的大公會議）。

viii.評議會及議會的權利受地方議會的 

規 範 ，他們的作用是監察及審議，特別是糾 

正地區的不公義，使各區的敎會能充分合 

作 ，並且使強壯的可以幫助軟弱的。

ix.評議會和議會的決定，不僅是建議 

性 ，而是具權柄的，就像昔日耶路撒冷會議 

一樣（徒十五 6 ~  29 ) 。

3 .獨立組織

解釋以獨立性為主之敎會管理模式，最好的 

仍是戴爾之經典作《公理宗敎會管理法》（R. 

W .  Dale, Congregational Church Polity,

1885 ) 。歐文之《福音敎會的真本性》（J o h n  

O w e n ,  The True Nature of a Gospel 

Church, 1689 )則把這種管理法的特性列出 

來 。他一方面拒絕主敎制，另一方面又認為 

長老宗的評議會和議會是不合法的。

獨立組織有下列三種基本特性：

a . 「敎會」一詞在新約有兩個含義：一 

是指整體的，也是不可見的敎會，另一是指 

地方的敎會，它從沒用來指地區或國家的組 

合敎會。「從沒有另一種有組織的可見的敎 

會 ，只有某個地方的敎會或信仰羣體，是信 

徒可以定期聚集的」（O w e n ,  p. 3 ) 。

b.地方敎會必須維持獨立性，不受外力 

的控制，更不能伏於廳大組織或中央管理之 

下 （在實際情況下，她當然難免有某種組 

織 ，就像浸信會、公理宗，及其他敎會的組 

織 、團契等）。

C.大多數獨立敎會，都曾是屬於公理宗 

的 ，意思是說，他們均是由會友管理。「假 

如基督敎會毎一個會友，均是直接向基督負 

責 ，為的是維護祂在敎會的權柄，那麼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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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要選舉自己的職員，管理自己的崇拜，決 

定 誰 可 以 加 入 為 會 友 ，誰又不可以等等」

( Dale, p. 69 ) 。

近代愈來愈多非公理宗的獨立敎會，他 

們由長老或執事負責管理敎會。這些長老是 

由信徒選舉的，有些長老是終身制，有些則 

不 是 。既被選出，他們就成了真正的領袖。

在 近 代 合 一 運 動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興 起 後 ，特別是 1 9 2 7年洛桑的 

「信仰與敎制」會 議 ，很多人均努力想把上 

述兩種或三種組織法合併起來，以便容網不 

同傳統的敎會在內，可惜成就不大。

另 參 ：主 敎 團 主 義 與 大 公 會 議 主 義  

( Collegiality a n d  Conciliarity ) ; 敎宗權  

制 （P a p a c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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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M ,

Church G r o w th 敎 會 增 長 此為馬蓋文

( D o n a l d  A. M c G a v r a n ， 1897 年 生 ）創立

的一個運動，是過去三十年最具影響力的宣

敎思想。馬蓋文出生於印度，他的父母及祖 

父母都是宣敎士。及至成年，他也就隨他們 

的腳踪而成為宣敎士了。他在印度工作了三 

十年 ，然後返回美國，深信敎會宣敎必須採 

取新的路線。1 9 6 1年 ，他先在俄勒岡之尤金 

( Eugene, O r e g o n  ) 創辦「敎會増長學院」

( Institute of C h u r c h  G r o w t h  ) ’ 後來與  

富 勒 神 學 院 （Fuller Theological S e m i 

nary ) 合 併 ，成 為 「世界宣敎學院及敎會増 

長 學 院 」 （School of W o r l d  Mission and 

Institute of C h u r c h  G r o w t h  ) 首任敎務長。 

無可否認，這學院是北美甚至是世界宣敎思 

想的領袖。

敎會増長著名的宣敎學者有狄彼得  

( A l a n  R. Tippett ) ，是 人 類 學 者 ；溫德 

( R a l p h  Winter ) ，宣敎歷史學家及「未得 

之民」運動的* 要思想家；魏格納 ( C. P e 

ter W a g n e r ，1 9 3 0年生 ），宣敎策略家；俄 

爾 （J. E d w i n  Orr, 1912 ~ 87 ) ' 復與史學 

者 ；格 拉 瑟 （Arthur G l a s s e r， 1914 年 

生 ），宣敎神學家；和卡瑞福 ( Charles H. 

Kraft > 1 9 3 2年 生 ），人類學者及人種學  

者 。英國的吉普斯（Eddie G i b b s，1 9 3 8年 

生 ）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要把敎會增長的主要思想歸納起來，可 

真不容易；因為它們牽渉的範圍太廣，包括 

神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地理學、 

經濟學、管理學、統計學及種種研究。狄彼 

得研究敎會増長為「本於人類學，以本士問 

題為聚焦，並以聖經為依歸」的運動。

敎會増長宣敎學（Missiology )*的董要 

思想如下：

1 . 「人民運動」 （p e o p l e.m ov em ent ) 

認為使人坂依基督敎信仰，有 社 會 （社會 

學 ）的因素，宣敎士必須把握這一點，以致 

一個羣體信了基督後，他們原本的文化及社 

會結構，不會受太大的改變。

2.敎會增長運動認為，大使命是不能逃 

避的命令，為的就是使人成為門徒，建立敎 

會 ，並使敎會增長。馬蓋文強烈反對任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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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叫敎會増長，使人成為耶穌基督門徒的宣 

敎工作【編按：有一種宣敎神學認為宣敎並不 

一定使人成為門徒，他們用約驗福音引言作 

依 據 ，認為宣敎就是使道成為肉身，與受苦 

的人認同，因此他們致力的是社會工作，從 

辦慈善事業到支持游擊隊對抗暴政等；流行 

於普世基督敎會協進會及不同形式的解放神 

學】。馬蓋文及他同工的許多作品，均呈現對 

失喪靈魂的熱切關注，盼望他們加入有形的 

敎會。

3.敎會增長充分使用社會科學、研究和 

分析等，作為完成大使命的工具。

反對敎會増長運動的不同思想，來源也 

有各方面。首先 ，那些不是以使人歸主、敎 

會増長的宣敎者自覺受挑戰，便起而自辯。 

再者，有人認為敎會增長運動毫不重視社會 

關懷及公義問題，於是使反對敎會増長運動 

了 。就是福音派人士也有反對的聲音，他們 

認為敎會増長運動嚴重地忽略了宣敎中天國 

的問題。但反動最烈者，是針對敎會增長運 

動中所謂「單元個體」 （h o m o g e n e o u s  u n 

it ) 的觀念，此觀念若被提升至普世，而成 

為一種敎會增長的首要原則，人就很容易單 

以數目増長為首要的價值，完全忽略了宣敎 

必須在社會、道德及文化的層次進行；同時 

敎會信徒在生命上的操練和成熟也就被忽略 

了 。阿根廷的柏帝萊（Renfe Padilla ) 長期 

批評敎會增長宣敎學，認為這是北美「文化 

基督敎」的觀點，對第三世界的需要全無幫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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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 r c u m c i s i o n 割 纏 是把男性陽具包皮

割除的行動，是希伯來人一種宗敎儀式，在 

嬰孩誕生後第 A 天 施 行 ，是以色列人與耶和 

華立約的記號（創 十 七 10 ~  14 ) 。不單以 

色列人要行割禮，連他們的奴裁也要奉行， 

無論是買來的，或是奴緣生下來的；再 者 ， 

外邦人寄居以色列地，而又想守逾越節的， 

也要行割禮。

割禮可不是希伯來人獨有的，古今很多 

民族都行割禮。昔日埃及人和大部分閃族、 

穆罕黙德之前的阿拉伯人，以至非洲、美洲 

及澳洲許多部落的人，都有此習慣；近代人 

之割包皮卻是為了不同的理由。昔日沒割禮 

習慣的民族有巴比倫人、亞述人及非利士  

人 ，後者還被希伯來人謙為「沒受割禮」的 

( 士 十 四 3 ，十 五 18 ; 撒 上 十 四 6 ，十七

2 6 、 36 :十一  4 ；撒下一  20 ；代上十

割禮最早的起源已不可考。希伯來人初 

時可能是在發育期或結婚的時候行割禮。以 

實瑪利人是在十三歲（創十七 25 ) ;而希伯 

來 文 r 岳 父 」一 詞 ，直 譯 就 是 「行割禮  

者 」，故有可能為東床快婿行割禮的就是  

他 。無論怎樣，早期行割禮的民族，多是在 

發育或結婚的時候施行割禮，而不是初生嬰 

孩 期 。

我們不知什麼時候希伯來人把割禮提早 

到嬰孩時期，舊約最早提及此事的是創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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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和利十二  3 ；而新約路一  5 9 ，二 2 1 也提 

到嬰孩出生後A 天要行割禮。

在被虞前期，希伯來人十分重視割禮； 

但某些先知則不然。申命記從沒提及肉身的 

割 禮 ，卻有兩次提及心靈的割禮（十 1 6 ，三 

十 6 ) ; 耶利米更責備肉身受割禮，而心卻 

不受割禮的人，說神的審判必臨到他們（九 

25 ~  26 ) 。

進入希伯來人被希職人統治的時期，希 

膜人 認為 割禮 是 不 人 道 的 ；安提阿哥四世  

( Antiochus E p ip hanes ) 曾下令，凡為嬰孩 

行 割 禮 的 婦 人 均 要 處 死 ( 馬嗔比書上卷一  

4 8 、6 0 ) 。此禁令反激發起猶太人反抗之  

心 ，並以此禮為猶太人忠貞的標記。《禱年 

書》(舊 約 偽 經 ，約 成 書 於 主 前 1 1 0年 ）明 

言 ：「凡沒受割禮的’均不是主與亞伯拉罕 

立約之子民，而是滅亡之子；他沒有屬主的 

記 號 ，要從地上消滅。」〔十 五 26 )後來哈 

德 良 （Hadrian ) 皇帝又再 下旨 ，明言行割 

禮 要 處 以 極 刑 ，結果就引起猶太人的反叛  

( 132 ~  5 ) 。

到了新約時代，割禮成了猶太與外邦信 

徒季執最烈的一個問題。首 先 ，施洗約翰與 

耶穌均是受割禮的（路一 5 9 ，二 21 ) ，保羅 

自己也是第八天受割禮（脾 三 5 ) ，但基督 

敎傳到外邦人中間，外邦信徒不認為接受割 

禮是成為基督徒必要的條件。此事終於帶到 

耶路撒冷會議去解決（徒 十 五 ）；議 決 是 ， 

外邦人不必接受割禮才成為神的兒女。

保 羅 要 求 提 摩 太 接 受 割 禮 （徒十六  

3 ) ，原因可能是提摩太的母親是猶太人（父 

親 卻 是 希 騰 人 ），但對提多卻沒這種要求  

(加二  3 ) 。保羅雖然受割禮，卻不認為肉 

身的割禮有什麼用處。他 說 ，割禮與不割禮 

都是無關宏旨的，要緊的是 r 使人生發仁愛 

的 信 心 」 （加 五 6 ) ，成 為 新 人 （加六

15 ) ，及守神的律法（林 前七 19 ) 。他 說 ， 

割 禮 「是 心 裡 的 ，在 乎 靈 ，不 在 乎 儀 文 」 

(羅二  2 9 ) ，只有這樣的割禮，才 是 r 脫去 

肉體情愁的割禮」 （西二 1 1 ) 。

基督敎除了亞比西尼亞（即現今之依索 

比 亞 ）敎 會 ，和 埃 及 本 地 敎 會 （Coptic 

C h u r c h  ) 之 外 ’其他都沒有割禮這禮儀。

參考書目

J. P. Hyatt, ‘Circumcision, in The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vol. 1, pp. 629 〜 31; D. 

Jacobson,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Old 

Testament (1924), pp. 300 〜 10; K. Kohler et a/.’ 

‘Circumcision’，The Jewish Encyclopedia (1907), 

iv, pp. 92 〜 102; G. Vermes, 'Baptism and Jewish 

Exegesis; New Light from Ancient Sources', NTS 4 

(1958). 308〜 19。有關猶太人行割禮的儀節，可參 

The Jewish Rite of Circumcision, E T  ,專文導言為 

A. Asher (1873)所寫。

楊牧谷

C iv i l  R e l i g i o n 公 民 宗 敎 i 9 6 0年代末

期 ，學術界興起一場激烈的「公民宗敎」爭 

辯 ，緣 起 自 美 國 一 社 會 學 家 貝 拉 （Robert 

B e l l a h，1 9 2 7年 生 ）發表的專文：「美國的 

公 民 宗 敎 」 （’Civil Religion in A m e r i c a’， 

Daedalus 96, 1967, pp. 1 ~  21 ) 。貝拉把 

盧 梭 的 《社會 公 約 》 ( Jean-Jacques R o u s 

seau, 1712 ~  78, The Social Contract, 

1762 ) 的論點加以發展。盧梭認為宗敎對社 

會有一定的責任，但聖經的神要求人絕對的 

忠 心 ，便引致 敎會與 國 家 的 分 立；這樣一 

來 ，基督敎會實際上是妨礙社會正常的運  

作 。貝拉並沒有討論盧梭對信奉異敎的羅馬 

有 好 感 ，只集中討論公民宗敎的要旨。按盧 

梭的觀點，相信神的存在、將來的生命、現 

今的賞善罰惡，以及拒絕宗敎容忍等，這一 

切均有助國家的安定；其他一切宗敎信仰， 

人都可以私下、個別的持守，卻絕不能容讓 

它們影響人封社會基本的責任及忠誠。

貝拉認為美國開國功臣與盧梭的觀點都 

是 相 同 的 ；然後他指出，美國確是有 r 公民 

宗 敎 」的 存 在 ，這種宗敎是歷代領袖（特別



225 Civil Religion

是美國總統）所支持的，無論是自覺地或不 

自覺地。為了證實此點，他分析了各總統的 

就職演說詞，由 1 7 8 9年筆盛頓的，到 1960 

年甘酒迪的；貝拉發現它們均肯定了美國存 

在的目的和命運。貝拉呼顧美國人要本於聖 

經的意象及榜樣，建立愛國的價值觀。

貝拉的文章引發一場生動又敢發人心的 

辯 論 ，參與者包括神學家、哲 學 家 、社會學 

家及歷史學家。後來他們指出公民宗敎有下 

列五種特性及活動：

1.流行宗敎與美國價值觀，均是由美國 

獨有的真實生活衍生出來。

2. 一種超越的普世宗敎，或共和國的宗 

敎 。這 觀 點 是 米 特 （Sidney M e a d ,  C H  36, 

1967, pp. 262 ~  83 ) 所 倡 議 ，是一種屬於美 

國先知式的信仰。

3.宗敎性的國家主義，歌頌美國領袖及 

政 策 。馬 提 （Martin Marty, in Richey a n d  

Jones, pp. 139 ~  57 ) 認為這種宗敎回應， 

可以從尼克森的演講辭看出來，他把美國政 

策與他自己的政策等同起來。

4. 一種籠統的民主信仰，看美國是民主 

政制的至高模範，美國歷史也是神賜福之歷 

史的最高表現。

5.美國人民的敬虔。它把美國人與更正 

敎的道德主義、個人主義、行動主義、實用 

主義及工作倫理完全等同了。

神學家看出這種思想的危險，很多人從 

不同的角度指出，這個思想無疑是創立出一 

套 新 的 偶 像 崇 拜 。李 察 遍 ( Herbert W .  

Richardson ) 在一篇有力的文章：「從神學 

的 角 度 看 公 民 宗 敎 」 （Richey a n d  Jones, 

eds., pp. 161 ~  84 ) 指 出 ，公民宗敎一詞， 

其 實 r 是把兩個觀念揉合在一起：公民秩序 

和宗敎秩序」，它是不屬聖經的，也是反基 

督敎的觀點。他承認美國人中確是有這種公 

民宗敎的存在，其影響亦極深，但基督徒應 

謎 責它 ，強烈反對它。按李察遞的看法，美 

國 公 民 宗 敎 完 全 違 背 了 美 國 清 敎 徒  

( Puritans )*的 理 想 ，只會危害將來的宗敎

自由。

除了美國人討論公民宗敎外，不同的作 

者也把這理論應用在自己的情況內。在美國 

之 外 ，討論得最熱烈的，可能就是南非。社 

會學家及神學家都想把這理論應用在南非洲 

的種族分離政策（參 種 族 ，R a c e *  ) 。穆迪 

之《南非王國的與起》（T. D u n b a r  Moodie, 

The Rise of Afrikanerdom ) ，就是把這觀  

點應用在解釋南非歷史的例子。他解釋一個 

國家怎樣誤用宗敎符號來達到私己的目的， 

並且指出一種流行的，卻是錯誤的思想，就 

是以為種族分隔政策是加爾文主義影響之  

下 ，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雖然我們不容易清楚知道公民宗敎到底 

包 括 了 些 什 麼 ，也不確知它怎樣在社會運  

作 ，但它是一個很具創見的概念，能叫基督 

徒警覺世俗團體是多容易利用宗敎符號來作 

藉 口 。在貝拉和穆迪的作品，我們看見公民 

宗敎是近代國家的政治及社會生活的核心， 

但其地位卻不是必然的。在英國歷史中，像 

英國以色列主義 （British Israelitism )*，就 

是 想利 用 公 民 宗 敎 ，把英國帝國主義合法  

化 。 同 樣 地 ，很 多 學 者 發 現 統 一 敎  

[Unification C h u r c h  ; 參新宗敎 （N e w  Re- 

ligiotis )* ；小 敎 派 ( Sects ) *〕也具有公民宗 

敎 的 味 道 ，企圖歌頌南韓及美國（T h o m a s  

Robbins, 'The Last Civil Religion: R e 

verend M o o n  a n d  the Unification Church', 

Sociological Analysis 37’ 1976, pp. Ill ~  

25 ) 。

在福音派中，薛 華 （Schaeffer )*的作品 

是 最 接 近 公 民 宗 敎 的 ，《前車可鑑》（M o w  

Should \Ne Then Live 7 梁組永 、梁壽華等

譯 ，宣 道 ，1983 ) 就是一個例子。薛華的原 

意 ，只是想把聖經應用到實際生活去，但對 

神學不夠敏鋭的信徒來說，他們很容易會把 

這種神學的歷史觀，演縛成一種完全違反聖 

經的思想及行為。聖經思想可以演變成一種 

歌頌國 家 的 偶像 崇 拜 ；從基督徒的角度來  

看 ，這才是公民宗敎真實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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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e m e n t  o f A le x a n d r ia  亞歷山太的革  

利 免 （約 1 5 0  ~  2 1 5 )  是基督徒哲學

家 ，可能於雅典出生，在 1 8 0年之後繼他的 

老 師 潘 代 諾 （Pantaenus ) 而成為亞歷山太  

要 理 學 院 （Catechetical School of A l e x a n 

dria ) 的院長，他在 2 0 2年離開亞歷山太。

除了不同作者因引用他而保留下來的片 

斷 外 ，他 的 作 品 包 括 《勸 勉 希 騰 人 》 

( Protreptlcus，王 來 法 譯 ，道 風 山 ， 

1995 ) , 是一本詳細的護敎學作品；《導師》 

( Paedagogus  ) ，是基督徒生活與行為的  

詳 備 手 冊 ；《雜記》（Stromateis ) ，是一本 

牽渉甚廣的雜文。

從很多方面來說，他的思想均是承繼著 

希職護敎學（Apologetics )*的 傳統，但他和 

當 代 （西 方 ）作者有一明顧不同的地方，就 

是他對希騰哲學是相當肯定和正面的，也比 

較傾向猜測性，及故意不跟隨某種系統。亞 

歷 山 太城 是斐 羅 （Philo )*式 諷 喻 （參釋經 

學 ， Hermeneutics'* ) 及 各 種 諾 斯 底 主 義  

( Gnosticism )*的大本營，因此我們要分辨 

革 利 免 使 用 諷 喻 的 方 式 〔還 未 像 俄 利 根  

( Origen )* ) 那樣有系統〕，和他說的，一個 

完 全 的 基 督 徒 才 是 「真 正 的 諾 斯 底 主 義  

者 」。

革利免完全反對諾斯底主義，但他的基 

督 論 （Christology )*似乎仍包含某種幻影派 

( Docetic 1 基督論的色彩，就如他否認耶穌 

是有感情的，以及其他身體上的功能。他常 

用 三 位 一 體 的 公 式 語 ，特 別 強 調 父 、子 

( 道 ，L o g o s *  ) 及聖靈的分別，肯定子是永

g 地 存 在 ，卻從沒有為三位一體（Trinity f 

下一個明確的定義。

他 說 ，在道成肉身之前，猶太人是藉著 

律法認識神，希膜人則是藉著哲學，哲學的 

智 慧 是 由 道 ，亦即是基 督 而 來 。道成了肉 

身 ，把 真 實 的 知 識 賜 下 ，亦成了我們的榜  

樣 。革利免把睛罪論（A t o n e m e n t  )*及勝過 

罪 惡 ( Evil )•等語言用在基督身上，但他認 

為基督最主要的功能，只是敎師而已。信心 

就是認識基督是敎師，這就是得救所需要的 

了 ；真正的諾斯底信徒要由信心進入知識， 

完全明白基督的道理，加上具榜樣的生活〔與 

柏 拉 圖 式 （Platonic )*及斯多亞式 ( Stoic )* 

的理想相近〕，便算是理想的了。這種知識能 

叫 人 得 著 完 全 的 愛 ，與 神 發 生 神 秘  

( Mystic )•的關 係；到離世的時候，信徒就 

會像神一樣。

救恩只能在敎會裡才得著，人藉著洗禮 

進入敎會。革利免與異端辯論時，強調古敎 

會的合一性和大公性，這傳統是由使徒用口 

傳遞下來的，還有就是解釋聖經（聖經之對 

革 利 免 ，是比我們現有的正典還要多）的重 

要 ，且是要按著 r 敎會的規條」解 釋 。

革利免非常強調自由意志（Will T ，和 

藉著接受救恩而與神同工。他似乎覺得人死 

後仍然是可以悔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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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 in i c a l  T h e o l o g y 臨 床 神 學 是一種

牧養及醫治的方法，創始人是法蘭克’雷克 

醫 生 （D r  F r a n k  Lake, 1904 ~  82 ) ; 他宣 

稱可以幫助那些因誕生及早期生活而精神飽 

受折磨的病人，特別是成孕後三個月，在母 

腹中的記億而造成的痛苦。他相信人受苦， 

全因成孕後三個月的經驗造成，透過小組的 

禱告和專家的輔導（他稱之為「原始組合工 

作 小 組 」， primal integration w o r k 

shops ) ，病人能明白及接受這些 r 傷 害 」 ’ 

進而得著釋放。臨床神學的理論和實踐，均 

見 於 雷 克 的 巨 著 ：《臨床 神 學 》（Ciin/cal 

Theology, London, 1966 ) ，其中包括一袋  

圖表及圖解。他第二本書叫《敎牧輔導的困  

境〉（Tight Corners In Pastoral Counsell

ing, L o n don, 1981 ) ，他在此書進一步分析 

他的思想和技巧。

雷克創辦了「臨床神學協會」 （Clinical 

T h e o l o g y  Association ) ，會員包括敎牧人  

士 、醫生及平信徒，1 9 5 8年 成 立 ；自 1962 

年起便遷往英國的諾丁罕（Not t i n g h a m  ) > 

在當地設有敎學及醫治中心。因著早期幾個 

聖公會主敎的支持，已有好幾千個聖公會牧 

師及其他人士在臨床神學接受過訓練。他們 

的導師均領有專業資格，課程則是兩年一  

期 。

這個運動差不多全是本於雷克醫生個人 

的遠象和敎導而來。他是中年才接受精神科 

的訓 練，希望能本於基督徒所了解的人，利 

用精神醫學的眷見，來窜助患有精神病的  

人 ；他認為人的需要不是「自我的體現，而 

是體現基督」。他 把 「人心靈經歷終極的創 

傷 ，和 基 督 在 十 架 上 的 受 苦 」作 比 較  

( Clinical Theology, p. xvii ) 。雷克是屬於 

福音派的，我們可以從他方法的神學基礎上 

看 出 來 。他承認自己的神學採納自多個傳  

統 ，其 中 尤以 神秘 派 ( Mystics )*為 然 ’他 

們的經驗與作品，似乎更容易把神學和心理 

學結合起來，對付受苦的問題。在雷克的作 

品 中 ，我們常發現神秘派的言語、比喻和類

比—— 就如他說母腹中頭三個月的胎兒，是 

「浸淫在母親的悲苦中」 （Tight Corners, 

p. 141 ) 。這些說法對一些讀 者可 能有幫  

助 ，其他人就會覺得，他是把比喻與事實混 

靖起來了。再 者 ，他對産前經驗的執著，叫 

人懷疑人的屬靈發展是受這經驗定规的。

開始的時候，雷克的精神分析是受弗洛 

伊 德 〔S i g m u n d  F r e u d  ; 參 深 層 心 理 學  

( D e p t h  Psychology )* ; 宗 敎 心 理 學  

( Psychology of Religion f〕’ 和 克 萊 恩  

( Melanie Klein, 1882 ~  1960 ) 的 影 響 ；巴 

甫 洛 夫 （Ivan P. Pavlov, 1849 ~  1936 ) 的 

思想亦可在他的作品中看得出來。他利用迷 

幻 藥 L S D 來 幫 助 病 人 f i拾產前記億的經  

驗 ，亦叫他對產前記億一事深信不移，雖然 

不少同行的人對他的方法頗表懷疑。他後來 

承認自己受惠於新的精神治療學，及詹諾夫 

( Arthur J a n o v， 1924 年 生 ）的 「原始治 

療 」 （Primal T h e r a p y  ) 。這一切均加深他  

的 信 念 ，認為胎兒頭三個月的經驗，對他曰 

後的受苦、性格的素亂，和身心的緊張，都 

有密切的關係。他形容身心的緊張為「母胎 

痛 苦 症 候 」 （maternal foetal distress s y n 

d r o m e  ) ，是 「母親的痛苦，透過一種苦 S  

的 黑 色 液 體 ，侵 襲 胎 兒 」 （Tight Corners,

p .  X  ) 。

臨床神學的創始人剛過世不久，我們不 

容易預測這思想會朝什麼方向發展。也許它 

最大的價值在於對我們的挑戰，他叫我們再 

度嚴肅面對人的受苦問題，及傳統上牧養的 

不 足 。但從醫學的角度來說，儘管有些醫生 

接受雷克的理論和療法，但對很多人來說， 

它們均是不能證實的；雷克對同行提出的批 

評和挑戰，很多都沒有解答。許多所謂得到 

幫助的個案，說不定都是出於小組治療、雷 

克 醫 生 個 人 的 魅 力 ，以 及 輔 導 者 「願意玲  

聽 」的功效而已。

另 參 ：敎牧學（Pastoral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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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c c e iu s ,  J o h a n n e s 科 克 由 參盟約

( C o v e n a n t  ) °

C o le r id g e ,  S a m u e l  T a y lo r  科 爾 雷 基  

( 1 7 7 2  ~  1 8 3 4  ) 是十九世紀英國最具

創見的神學家及文學家，很 可能 「存在主義 

者 」 （Existentialist f — 詞 即 出 於 他 ；別人 

亦 稱 他 為 r 迷 幻 神 學 家 」 （psychedelic 

theologian ) ；他的影響參透上一世紀整個  

英國神學界。受他影響的人包括穆爾（J. S. 

Mill, 1806 ~  73 ) 、略 萊 爾 （T h o m a s  C a r 

lyle, 1795 ~  1881 ) 、哈 爾 （J. C. Hare, 

1795 ~  1855 ) 、紐 曼 （J. H. N e w m a n  )*、 

亞 諾 （T h o m a s  Arnold, 1795 〜 1842 ) 、馬 

提 諾 （Ja m e s  Martineau, 1805 ~  1900 ) 、 

威 廉 士 （ R o w l a n d  Williams, 1817 ~  70 ) 、 

摩里斯〔F. D. Maurice* ；參基督敎社會主義 

( Christian Socialism f〕及霍爾特（F. J. A. 

Hort, 1828 〜 92 ) 。

1 7 9 5 年 ，科 爾 雷 基 與 費 力 克 （Sara 

Fricker ) 結 婚 ；不久就因意見不合而分離。 

在飽受婚姻破裂的痛苦之下，科爾雷基染上 

S I片 惡習 。大約同一時間，他認識了華茨華

斯 （W .  Wordsworths, 1770 ~  1850 ’ 英國

詩 人 ），他在劍橋大學時迷戀上的決定論  

( Determi nism  )* ' 亦得以解除。

腾片使科爾雷基進入一片從未渉足的內 

心 世 界 。這種層次的新經驗，因著脫離了時 

空的限制而強化了 ；在這些時刻，理性可以 

無欄阻地體現它能洞窺屬靈真理的潛能，他 

認為這些發現是很具革命性的。「我們還會 

奇怪柏拉圖對身體的看法嗎？」他 問 ，「一 

種有毒的藥物卻能使人看見並帶來真理，是

原本已隱藏於人心的....可怕的毒藥在虛幻

的 時 剣 ，豈不能使身體……成為那大能的靈 

魂更適合的工具呢？」

那 種 特 殊 的 宗 敎 經 歷 （Religious E x 

perience f 叫他更肯定， r 一切敢示都是來 

自內心（ab intra ) 的 」；十A 世紀護敎士那 

種枯燥的、像法庭一樣的神學，只會阻礙真 

宗 敎 的 發 展 。「基 督 敎 的 證 據 」 ，他抗議 

說 ，r 我真厭煩了言語……你只要使人感到 

需 要 （宗 敎 ），就 可 安 穩 地 相 信 神 會 施  

工 」。

為了保護宗敎免受懷疑者的攻擊，科爾 

雷基接受康德 ( K a n t  )*的界說，把理性與理 

解分別開來，不過他只是按自己的需要來採 

用康德的思想。譬 如 ，他強調理性可以 r 看 

見 」真 理 ，且 是 「真理的源頭和內容，是超 

乎 感 官 （知 識 ）的 」。理解不能對超感官知 

識定真偽，不能認識真宗敎；無論它怎樣努 

力 ，它與真理的認識必然是不完全的，而且 

是錯誤的。歷 史 、神 學 、自然科學及人文科 

學 ，全是屬於理解的範圍。

他認為聖經是一個歷史文獻，是以人的 

言語來表達「觀 念 」或 真 理 ，因此聖經包含 

的材料都是無效及有錯誤的。凡璧守然示論 

( 他是指黙書形式的黙示論）的 ，都 是 「神 

的 正宗驅子」。我們怎樣透過聖經認識神  

呢 ？「無論怎樣找到我（神 ），均見證出那 

是從聖靈而來的」。

從很多方面來說，科爾雷基對神學界的 

影響都是廣泛而深遠的；他提出的問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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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仍是沒有答案。

【編 按 ：科爾雷基一生的工作和作品，均 

是以詩和哲學的散文見稱；特別以宗敎和神 

學為題發表的演說及文章，在比例上是不多 

的 ，較出名的有《平信徒講道集》（ Ser

mons, 1817 ) ；《敎會與國家的特性》（O n  

The Constitution of Church a n d  State, 

1830 ) ，十分受歡迎的《反思導助》（Aids to 

Reflection, 1825 ) ，和去世後人為他整理出 

版的《一顆探究的心》（Gonfsssions of an 

Inquiring Spirit, 1840 ) 。

他的宗敎思想必須放在十九世紀英國敎 

會一般的情況來了解。此時英國敎會思想界 

已呈僵化，惟物主義與惟理主義使人的心靈 

深受束縛。從另一方面來說，科學的發展在 

敎會亦引起兩種完全不同的反應，科學與信 

仰若非被看為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就是認 

為科學必須駕駭信仰；前者是把人的經驗與 

信仰分割 ，後者則使信仰皇息在經驗之內； 

二者的觀點都只會使信仰失去生命力。

科爾雷基是個生性酷愛自由的人，早期 

深 受 斯 賓 諾 沙 （B. Spinoza )**、伯 麥 （J. 

B o e h m e  )"* 和 歌 德 （J. W .  G o e t h e  ) 等人之  

泛神論的影響，經往一種自然、和譜的內心 

世 界 ，再加上日後由腾片造成的新經驗，令 

他的宗敎思想封當時代的人具有一股清新的 

吸引 力，亦是令他的宗敎思想常越過聖經疆 

域的主要原因。在現實生活裡，他不認為科 

學與信仰具有內在矛盾；同樣地，他強調科 

學是不能、也不應駕駄宗敎，他為二者各定 

可行的疆界，這在當時代來說是非常罕聞， 

也深受歡迎。他對宗敎與人生的看法亦是突 

出的。一方 面，為反對十九世紀僵化的宗敎 

思 想 ，他認為一切形上的證據都是無益的； 

另一方面，他指出宗敎只在對人有實際功效 

的地 方，才是有意義和價值的，「基督敎的 

本性是倫理上的」，藉此倫理，基督敎與人 

生各重要問題可以聯合在一起。為 此 ，他被 

稱 為 「廣派敎會運動之父」 ( ‘Father of the 

Br o a d  C h u r c h  M o v e m e n t , ) 。

科爾雷基在哲學界及文學界的影響（主 

要源自他的散文及論述）至為廣 '泛 ，因此他 

在十 九 世 紀 的 文 化 ，是一股不容想視的力  

量 ；他與當代德國學者一起為歐洲人帶來新 

的 意 識 ，使 他 們 對 個 體 與 羣 性 的 複 雜 關 係 ， 

有 更深 的 洞 見 。有興趣的讀者可參下列各  

書 ：J o h n  M .  Muirhead, Coleridge as Phi

losopher, L o n d o n ,  1930; Elizabeth Winkel- 

m a n n ,  Coleridge und die Kantische Philo

sophies Leipzig, 1933; A. O. Lovejoy, ‘Co- 

leridge an d Kant's T w o  W o r l d s’，repr. 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 Baltimore, 

1948.】

參考書目

著作：ed. W. G. Shedd, 7 vols. (New York, 

1953)，特別參閱：Aids to Reflection (1825)； On 

the Constitu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1820)； Con

fessions of an Inquiring Spirit (1840).

研究：J. R. Barth, Coleridge and Christian 

Doctrine (Cambridge, MA, 1969); T. McFarland, 

Coleridge and the Pantheist Tradition (Oxford,

1969); B. Willey,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Lon

don, 1972).

J.H.E.

C o l le g ia l i t y  a n d  C o n c i l ia r i t y  主 敎 困  

主 義 與 大 公 會 議 主 義 此二概念均與敎會

的 管 理 （Ch u r c h  G o v e r n m e n t  j* 及 事 奉  

( Ministry f 有 關 。梵 I f岡第二次會議之  

「敎會憲章」 ( L u m e n  G e n t i u m  ) ，提到主 

敎院是繼承使徒團的（II: 2 2 〜 23 ) 。這個 

文件是想平衡梵講岡第一次會議過分強調羅 

馬主敎的高超地位。可惜主敎團主義這個思 

想 ，並 不 能 解 決 敎 宗 （參 敎 宗 權 制 ， 

Papacy*  ) 與其 他主 敎在 管理 敎會 上 的 衝  

突 ；不過它確能幫助地方議會之間融洽合  

作 ，從而改善敎會生活的形式及精神。

信仰與敎制報告書：《洗 禮 、聖餐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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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Geneva, 1982 ) ，為世界各地的敎會建議一  

種個人及羣體的事奉關係。這個模式可見於 

長 老 宗 （Presbyterianism )*、公 理 宗 ’及其 

他議會的組織內。

按羅 馬 天 主 敎 及 東 正 敎 的 傳 統 ，會議 

( Councils )*只有主敎 ，故主敎團及大公會 

議這兩個觀念，是必然董複而有衝突的；大 

公會議主義比較適合其他敎會。不過對其他 

敎會來說 ，作為決策的議會，又不僅限於受 

按立的聖職人員，其中也有平信徒在內，故 

自 内 羅 畢 會 議 （Nairobi Assembly, 1975 ) 

之 後 ，普世基督敎會協進會（W C C  )喜歡用 

「大公會議團契」來描述敎會合一的目標， 

它較能描述敎會合一的精神；出席會議的敎 

會若有什麼議決，就對代表的敎會具有合法 

的約束力，同時會議又容讓屬下敎會有一定 

的 自 由 。就這意義而用的 r 大 公 」，在地方 

敎會而言 ，也是表示容讓個別會員特殊恩賜 

的發展。

換句話說，大公會議主義一詞，就比主 

敎團主義更具涵括性；雖然實際應用起來， 

二者的分別不是那麼明顯。二者與東正敎之 

「大 公 性 」 （Sobornost ) * 及 「團 契 」

( Koinonia )*，是可堪比擬的 °

參考書目

Faith and Order: Louvain 1971 (Geneva, 

1971); L. Vischer, 'After the Debate on Collegia. 

Ihy', Ecumenical Review 37 (1985), pp. 306 ~  19.

D.F.W.

C o l l e g i a  Philobiblica  愛 聖 經 團 契 參

富朗開（Fr ancke’ A u g u s t  H e r m a n n  ) °

C o l l e g i a  p i e t a t i s 敬 虔 聚 集 這 是 施 本

爾 （Spener )*在十七世紀德國法蘭克福開始 

的敬虔運動（Pietism )*的工作。為了改革當

時信徒世俗化的生活，施本爾在自己家內毎 

星期召集兩次信徒聚會，向他們講解聖經， 

敎導基督徒的生活守則，或分享聽道與看屬 

靈書籍的心得。這種形式的聚集不久在全國 

流行起 來；有史家認為，德國的敬虔運動正 

是由敬虔聚集揭開序幕的。

另 參 ：《敬虔願望》（Pia Desideria ) ；敬虔 

主 義 ( Pietism ) 。

參考書目

參上述二篇專文的參考書目欄。

揚牧谷

C o m m o n  G r a c e 普 通 恩 典 參 恩 典

( G r a c e  .) °

C o m m o n - S e n s e  P h i lo s o p h y  常 識 哲

學 這 是 一 種 為 回 應 休 講 （H u m e  )•而興起 

的 、反懷疑論的哲學，它特別強調常識在哲 

學思辯的重要地位（就如關於自我存在的問 

題 、外在世界、過去及其他思想等），是以 

常識作平息哲學紛爭的途徑。它認為證明懷 

疑論的責任，是在懷疑者身上，不在相信者 

身 上 。此派哲學最有力的發言人，是屬溫和 

派 的 神 學 家 里 德 （T h o m a s  Reid, 1710 ~  

9 6 ) ，但 「蘇格蘭常識哲學」的基本要義， 

卻被很多福音派神學家採用，特別是透過維 

特斯 普 恩 （Scot J o h n  Witherspoon, 1722 ~  

94 ) 及 普 林 斯 頓 （Princeton )*神學院的影  

響 。這些神學家認為，常識哲學為他們的自 

然 神 學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和 倫 理 ’預備 

了 認 識 論 （Epistemological )*和 存 有 論  

( ontological ) 的基礎。

可惜常識哲學在許多主要概念上，均缺 

乏一個明確的定義，如怎樣界定常識呢？再 

加上歐洲惟心論（Idealism )*的 影 響 ，常識 

哲學不久也就衰微了。到了本世紀初，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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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哲學家的工夫，它又再度興旺起來，就 

如 摩 亞 （G. E. Moor e ,  1873 〜 1958 ) 、奥 

斯 汀 （J. L. Austin, 1911 ~  60 ) 的普通語  

言 ，和 奇 澤 齒 ( R. M .  C h i s h o l m， 1916 年

生 ）的認識論。

參考書目

R. M. Chisholm, Theory of Knowledge (Eagle- 

wood Cliffs, NJ, 1̂977); J. McCosh, The Scottish 

Philosophy (London, 1875); G. E. Moore, Philo

sophical Papers (London, 1959); N. Wolterstorff 

and P. H e l m所寫 之 專 文，載 於 H. Hart et al. 

(eds.), Rationality in the CaMnian Tradition 

(Lanham, MD’ 1983)’ pp. 41 〜 89.

P.H.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I d i o m a t u m  愿 性 相 通

參基督論（Christology ) °

Communion of S a in t s 聖 徒 相 通 這是

古 代 信 經 （Creeds f 對 聖 徒 間 之 交 通  

( Fellowship )*的 說 法 。當初加入這個詞  

語 ，原本是指出無論活的或已過世的信徒， 

均是聯於一個身體，而為單一的敎會；後來 

就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意思，全在乎人怎樣界 

定 「聖徒」和 「相 通 」這兩個名詞。

在 中 世 紀 神 學 ，包括東正敎和西方敎  

會 ，聖 徒 （Saint )*是指那些名字出現在聖經 

中信基督的人、陶 道 士 ，或生命顯出特別要 

潔特質的人；「聖徒相通」 （或 作 「聖徒交 

通 」），就是指那些按著古信經，或其他認 

信文獻而宣認基督的人。中世紀晚期的神  

學 ，則包括那些共享神聖之物的人，特別是 

在 聖 餐 （Eucharist )* ；這個意義尤可在拉丁 

文 「聖 徒 相 通 」 （c o m m u m ' o  sanctorum ) 

一詞看出來。它第二層意義（有說是原義） 

亦是常見的，卻從沒代替 r 相 通 」之 義 ，但 

在近代合一運動的討論下，也愈來愈受重

視 。

在中世 紀，人相信只有屬於羅馬天主敎 

或東正敎的，才能享受聖徒相通，他們至今 

仍這樣相信；但這觀點卻為更正敎改敎家柜 

絕 ，他們本於新約聖經，指出凡是相信耶穌 

基 督 的 ，即為聖徒。同樣地 ，不是所有屬於 

有形敎會的都是聖徒。更正敎主流敎會接受 

這種敎義，但一些屬小敎派的人，則一直希 

望能建立一個完全是「聖 徒 」的敎 會，一種 

r 純淨」的敎會。

現今大多數敎會均按不同的時間、空間 

層次來解釋「聖徒相通」的敎義。從時間的 

層 次 來 說 ，它是指任何時代聖徒組成的羣  

體 ，包括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從實際意義 

來 說 ，那是指現今信徒有責任把昔日承傳過 

來的信仰，忠心地傳給將來的世代。羅馬天 

主敎正是利用這個思想，來指出敎會至終會 

在天上得勝，並以此敎義作為向聖徒禱告的 

依 據 ，特別是那些冊封為聖的「聖 徒 」。更 

正敎激烈反對這種敎義，因為信徒只能向神 

禱 告 ，只有耶穌是神人閩惟一的中保（提前 

二 5 ) ，也因為得勝的敎會已經進入永遠安  

息之境。

從空間的層次來說，它是指一切真正的 

信 徒 ，均是在同一團契內聯合為一，不管他 

的 國 籍、言語及文化有什麼分別。東正敎 、 

天主敎及部分更正敎信徒，仍然認為在有形 

敎 會 內 認信 的統 一 ，是聖徒相通的必要條  

件 ，儘管他們也承認，在他們敎會圏子外仍 

然是有真正的信徒。在現今合一運動的氣氛 

下 ，這種接納算是相當懷慨的了；天主敎常 

稱 其 他 基 督 徒 為 「分 離 的 弟 兄 」，而不是  

r 異端 」或 r 分離者」。但天主敎仍然堅持 

基本敎義，只有與羅馬保持正常關係的，才 

具有完全「聖徒相通」的地位。

參考書目

P. D. Avis, The Church in the Theology of the 

Reformers (London, 1981); G. C. Berkouwer, The 

Church (London, 1976)； O. C. Quick, Doctrin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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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eed (Welwyn, 1960).

G  丄.B.

C o m p a r a t iv e  R e l ig io n  宗 敎 比 較 學

參 宗 敎 歴 史 學 派 ( History-of-Religions 

School ) °

C o m t e ,  A u g u s t e 孔 德 參 實 證 論

( Positivism ) °

C o n c i l i a r i t y 大 公 會 議 主 義 參主敎團

主義與大公■會議主義（Collegiality a n d  C o n 

ciliarity ) 。

C o n c u p i s c e n c e 情 懲 參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 ; 罪 （Sin ) 。

C o n f e s s io n s  of F a i t h  信 條 從 一 開

始 ，信條與基督敎會就是不可分的。第一世 

紀的耶穌運動與猶太敎的分別，就是基督徒 

都是公開承認耶鮮是彌賽亞的人。在不同的 

需要及環境下，敎會把她的信仰歸納成長短 

不 一 、霞 緊 不 同 的 信 仰 公 式 語 （參提前三  

16 ; 0. Cullmann, The Earliest Christian 

Confessions, L o n d o n ,  1949 ) ，作不同場合 

的用途。尤其是當時的葡道者（Martyrs T ， 

在面對死亡之前，是藉信條向世界見證他們 

的 信 仰 （參 提 前 六 1 2 〜 13 ) ；因此拖道士 

又稱作「認信者」 （confessor ) 。

為了敎會的需要，主後二世紀便有「信 

仰 規 條 」 （rule of faith ) ，及 後 期 的 f 信 

經 」 （Creeds )*，它們全可稱作信條；就是 

逝 克 敏 ( Chalc e d o n  ) 信 經 ，嚴 格 說 來 ，也 

是信條的一種，因為它一開始便說：r 我們 

跟 隨 聖 敎 父 ，同心合意敎人宣認同一位子

… … 。」無 論怎樣，信經與信條沒有十分嚴 

格的劃分，同是敎會信仰的撮要。

不 過 r 信 條 」一 語 ，大多是指更正敎的 

改敎運動所寫的信仰條文，包括信義宗信  

條 、奥斯堡信條、協同信條、聖公會的三十 

九 條 ，甚 至 也 指 天 主 敎 天 特 會 議 （Trent, 

Council of ) * 的敎條和敎令在內。這些信條 

有很多至今仍是敎會信仰的準則。在英語世 

界 ，信 條 （confession ) 一詞亦指共守的信  

仰 。

我們嘗試在下面列出改敎運動及改敎後 

期擬就的信條，當然也不是無所不包的。直 

到 近 代 ，敎會仍感到有需要草擬新的信條， 

來 應 付 新 的 需 要 ，就如循道會之宗敎守則  

( Methodist* Articles of Religion，是衛斯 

理本聖公會之三十九條修訂而张，在 1784 

年為美國循道會接納 ) ，以 及 聖 會 （參安 

立甘主義，Anglicanism* ) 的蘭伯特四點宣 

言 ( the L a m b e t h  Quadrilateral，於  1888 年 

通 過 ，認為敎會復和之四要素，為聖經、使 

徒 fi尼西亞信經、洗禮及聖餐，和歷史之主 

敎 制 ）。

二十世紀重要的信仰宣言，有巴基宣言 

( B a r m e n  Declaration*, 1934 ) 、普世基督  

敎會協進會在 1 9 6 1年新德里通過的簡垣信仰 

守 則 、洛 桑 信 約 （L a u s a n n e  Covenant*, 

1974 ) ，以 及 1 9 6 7年美國聯合長老宗信條  

( Confession of 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 h u r c h  in the U S A  ) 。後者被收納在《信條 

書》 （Book of Confessions, 1967 ) ，裡面 

包括使徒信經和尼西亞信經、蘇格蘭信條  

( Scots Confession ) 、 第 二 瑞  士 信 條  

( S e c o n d  Helvetic Confession f 、海德堡問 

答 （Heidelberg Catechism )*、韋斯敏斯德  

信 條 、小 本 問 答 和 巴 累 宣 言 （參 E. A. 

D o w e y ,  Jr., A  C o m m e n t a r y  on the C o n 

fession of 1967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o f Confessions’ Philadelphia, 

1968 ) 。合一運動亦產生了許多敎義文獻， 

包 括 《洗 禮 、聖 餐 與 事 奉 》 ( Bap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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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charist a nd Ministry, 1982 ) °

近代神學的多元性，倒沒有產生什麼新 

的信條。《信條書》可以說是代表敎會解決十 

六和十七世紀信仰文獻的問題；那時期的信 

條常常攻擊敎宗的地位、敎會與國家之間的 

權力分配，以及新神學，對現代人來說都是 

不大合用的。另一解決辦法，就是不再要求 

敎會身負職責的人宣誓持守某種狭溢的信  

條 。就如蘇格蘭敎會只要求他們宣稱持守韋 

斯敏斯德基本敎義，卻沒有指明是那些基本 

敎 義 ，他們可以自己決定敎義的解釋；或只 

要 求 他 們 表 明 持 守 「歷 史 」的信仰便可以  

了 。

很多討論信條的專文均將信條與信經比 

較 ，說信條不及信經；這樣的比較是不大公 

允的。不 錯 ，信條的形式很多時候都會分裂 

敎 會 ，或是為分裂敎會所制定，但a a克缴信 

經也是如此。信條與信經的制定，都是為與 

錯誤思想劃清界線，二者都是為它們拒絕的 

錯誤敎訓而定規。信經是有它的限制的；舉 

例 ，沒有一個古代信經提及聖餐，它們對讀 

罪 論 ( A t o n e m e n t  )*也沒有很明確的交代； 

而且不少地方是語焉不詳，如使徒信經中  

「下到陰間」 （參 降 到陰 間 ，Descent into 

Hell* ) 一 語 ；此 外 ，也不必提到尼西亞信經 

及伽克敏信經的專門辭黃了。反過來說，信 

條就比較平衡及詳細了【编 按 ：信經與信條的 

比較其實是不當的，因為它們的目的、性質 

和用途均不一樣，信經是為特別時劾用（如 

逼 迫 、洗 禮 等 ），自然不能如信條一樣詳  

細 。信條是表達某個信仰羣體對信仰的 g 釋 

和運用，因此必須是排他的，也是較具爭議 

的 ，把二者比較只會混靖視聽】。

較保守的基督徒常會過於熱心地為他們 

的信條辯護，忘記了更正敎一個共守的原  

則 ：只有聖經才是我們信仰的最高標準，其 

他一切（包括信經在內）都是次於聖經的； 

就是不少信條也這樣申明，說它們本身是要 

接受聖經的審判和修改。在較重要的宗派  

內 ，就以浸信會為例，聖職人員常不願（或

不 須 ）宣 誓 守 著 某 些 信 條 ；至於其他所謂  

「只有壁經」的基督徒，很多時候又忽略了 

現實的需要，就如敎會組織、崇拜儀式、詩 

歌 ，以及聖經解釋的傳統等。大多數敎會都 

會 覺 得 ，某種形式的信條是需要的。改敎時 

期的信條因為能用在敎導信徒上，因此至今 

仍有很多人採用。

信條巡體

本段主要是參考下列幾本參考書寫成的：P. 

Schaff, The Creeds of Christendom, 3 

vols. ( N e w  York, 1877ff.，最佳為  1919 之 

版 本 ）；J. H. Leith, Creeds of the Chur

ches ( R i c h m o n d ,  V A ,  ^1982 ) ; A. C. 

Cochrane, Reformed Confession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 L ondon, 1966 ) °

施弟■特 海 姆 信 條 （Schleitheim Co n f e s 

sion, 1527 ) ，七條均是由史提拿（Michael 

Sattler，約 1490 ~  1527 ) 草 擬 ’又為瑞士  

弟兄會接納，他們稱作 r 慈運理改革運動的 

自由敎會」。它們對重洗派（Anabaptists )* 

主流敎會的重要敎義，均有清楚的界說：就 

如聖 餐、與世界分別、洗 禮 、紀 律 、牧 職 、 

「墨 劍 」 （「在 基 督 完 美 之 外 為 神 所 立  

的 」），及誓約（Leith ) 。

真 斯 堡 信 條 （A u g s b u r g  Confession , 

1530 ) ，是更正敎第一個最重要的信條，為 

墨 蘭 頓 （M e l a n c h t h o n  )*編 訂 ，呈給奥斯堡 

議 會 ，內 容 是 屬 於 信 義 宗 （Lutheranism )* 

較中庸的思想，一直是信義宗最有地位的信 

條 。 1 5 3 1年 ’墨蘭頓為此信條寫〈答辯書》

( A p o l o g y ) ’ 作 為 對 天 主 敎 《抗 辯 》

( Confutation ) 的回應。後來墨蘭頓出版信 

條的修訂本，把基督在聖餐真正的同在一點 

減 弱 了 ，反遭受厲害的穀斥。到了《協同書》

( B ook of Concord ；參 下 ），再採納奥斯  

堡信條沒經修改的原版本（'nvariata ) 。奥 

斯堡信條一開始便肯定三位一體的敎義，然 

後指出古代信經和重洗派的錯讓；對預定論 

是絕口 不 提 的 （Shaff; Leith; T. G. Tapp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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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o k  of Concord, Philadelphia, 

1959 ) 。

四 城 信 條 （TetrapoUtan Confession, 

1530 ) ，主 要 出 於布 塞琪 ( Bucer T 之 手 ， 

由四個城市呈交奥斯堡議會。他們不能接受 

奥斯堡■信條有關聖餐的條文；整個信條均希 

望在路德與慈運理（Zwingli )• 二人之間，找 

出 一 條 中 庸 復 和 的 道 路 （Schaff; 

C o c h r a n e  ) 。

第一  f e 里微■提 （瑞 士 ）信 條 〔First 

Helvetic ( Swiss ) Confession, 1536〕，布 

靈 爾 （Bullinger )*主 筆 ，另加布塞琪和卡皮 

托 （Capito, 1 4 7 8〜 1541 ) 的 協 助 ；仍然希 

望使瑞士和信義宗復和（紘里微提是瑞士古 

名 ）。它是以聖經開始，重視敎會的事奉， 

亦論及政府（為促進真宗敎）和婚姻等問題 

( Schaff; C o c h r a n e ) ; 它亦稱為第二巴塞  

爾 信 條 （Sec o n d  Confession of Basel ) 。第 

一巴塞爾信條（1534 ) 是典塑的瑞士信條， 

只有當地敎會接納。

日 内 瓦 信 條 ( G e n e v a n  Confession, 

1536 ) ，為 加 爾 文 （Calvin )*及 法 惹 勒  

( Farel )*執 筆 ，是該城市新成立之敎會的憲 

章一部分。它要求毎一個日內冗居民及公民 

都宣誓遵守，後來證實是行不通的。它一共 

有二十一條，第一條宣告聖經是神的道，也 

包括革除敎籍及執法官員的 r 基督徒職分」 

等 條 文 ，卻 沒 有 討 論 預 定 論 （Schaff; 

C o c h r a n e  ) 。

第二乾里徹提（瑞士 ) 信 條 ( 1566 ) ， 

是本於布靈爾個人的信條修改而成，在蘇黎 

世為瑞士改革宗敎會接納；此時已包括日內 

冗 （卻不包括巴塞爾）。它是一本短小的信 

條 ，卻翻譯成許多語言，很可能是改革宗信 

條中最具影響力的。它的特色是重視與早期 

大公敎會的連續性，以及實際的敎牧關懷。 

第一條論聖經，一開始便宣告：r 聖先知和 

使 徒 的 新 舊 約 正 典 聖 經 ，真是上 帝的 話 」

( Schaff; Leith; C o c h r a n e  ) ; 對聖經之外  

的合一是敵視的。它認為我們若尊重壁經，

就是基要上相同了，其他差異是次要的，細 

節上可以歧異的合一。當敎會對神的道了解 

加 深了 ，便有改進信條的權利。

法簡西信條〔Gallic ( French ) Confes

sion, 1559〕，是改革宗敎會在巴黎舉行第一 

次全國譲會通過的信條。它是本於日內冗送 

來 的 草 本 ，修 改 成為四十條而成。第二條 

說 ，种首先藉創造啟示祂自己，r 接著就清 

楚 地 」藉她的道來啟示。日內瓦版本是把後 

一句放在第一條。它承認三個古信經，沒有 

加 爾 文 的 保 留 態 度 。到了 1 5 7 1年羅舍爾  

( L a  Rochelle )議會經過小修改而再給予肯 

定 ( Schaff; C o c h r a n e  ) °

.蘇格簡信條（1560 ) ’為蘇格蘭改革宗 

敎會第一個信條（1 6 4 7年為韋斯敏斯德信條 

取 代 ），是 約 給 •諾 克 斯 （K n o x ,  J o h n  )*作 

主 筆 ，另加上其他五個名字也是叫約翰的人 

的幫助—— 道格拉斯、羅 爾 、史勃提斯活、 

威 洛 克 及 溫 蘭 （Douglas, R o w ,  Spottis- 

woo d e ,  Willock, W i n r a m  ) 。整個信條有一 

種自發的，甚至是不大有秩序的色彩，反映 

出擬就信條的時候相當匆忙。它採納改革宗 

許多不同的傳統，包括諾克斯在歐洲及英國 

的經驗 。它首先處理的，是神及祂的創造， 

而棟選的問題則在道成肉身與十字架之間。

「在這個敎會之外，旣沒有生命，也沒有永 

g 的福樂」—— 但 「這個敎會是不可見的， 

只 有 神 知 道 她 」。真 敎 會 的 記 號 ，包括紀 

律 、神 的 道 和 聖 禮 。凡 看 聖 禮 為 一 種 「赤 

裸 、空洞的記號者」，難免被定罪。這種活 

撥又富 攻擊 性 的 信條 ，在近代相當受歡迎  

( Schaff; Cochrane; G. D. H e n d e r s o n  and 

J. Bulloch, eds., The Scots Confession

-----現代英語版本 -----Edinburgh, 1960; K.

Barth, The Knowledge of G o d  a nd the 

Service of God, L ondon, 1938 ) 。

比 利 時 信 條 （Belgic Confession, 

1561 ) ，為 布 鋭 （G u i d o  de Bres, 1522 ~  

67 ) 草 擬 。本來這信條是為受逼害的改革宗 

信 徒 答 辯 而 寫 ， 1 6 1 9年 多 特 會 議 （D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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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y n o d  of )*接 納它 ，成為荷蘭改革宗敎會的 

標準信條（另加上海德堡問答和多特信條， 

C a n o n s  of Dort ) 。它有些地方與法蘭西信  

條是頗相似的，就如其護敎的語氣，及與重 

洗派劃清界線等；但它對自然神學的態度就 

比較謹慎（Schaff; C o c h r a n e  ) 。

三 十 九 條 （Thirty—Nine Articles*, 

1563 ) ，是英國改革宗敎會，亦即是大多數 

英國聖公會敎會的基本信條。在伊麗莎白一 

世的時代 ，本 於克藍麥（C r a n m e r  )*1553年 

的四十二條撮編而成，1 5 7 1年再修訂。它的 

本意是要使國內的敎會統一，又希望成為羅 

馬 敎 會 與 董 洗 派 （不是羅馬與日內瓦的敎  

會 ）的一座橋棵。它反映出歐洲內陸許多的 

敎會思想—— 在預定論上較接近信義宗，企 

圖使敎會的信仰與生活符合聖經；在塗禮上 

則接近改革宗的看法。不過歷來人對三十九 

條 的 解 釋 ，都 是 頗 具 爭 論 的 （參 紐 曼 ， 

N e w m a n ' s *  Tract 90  ) ( Schaff; Leith; W .

H. Griffith T h o m a s ,  Principles of Theolo

gy, L o n don, ®1956; O. O ’D o n o v a n ,  O n  the 

Thirty Nine Articles, Exeter, 1986 ) °

' 協 同 信 條 （F o r m u l a  of Concord, 

1577 ) 。【編 按 ：這是頗長的一個文獻’目的 

在調和信義宗內部持續了三十年的敎義爭  

辯 ，故 名 r 協 同 」。十六世紀信義宗分成兩 

派 ，一為路德派，以路德反敎宗及反慈運理 

的神學為模範，並且進而不與更正敎其他宗 

派合作。另一為墨蘭頓派，亦稱脚力派，以 

其領袖徘力•墨蘭頓的神學為本。路德派稱 

作真路德派（Gnesio—Lutherans ) ，以其強 

硬之路德思想為名；墨蘭頓派則稱為「隱加 

爾文派」 （Cr y p t o—Calvinists ) ，因其論聖 

餐傾向加爾文主義。前者要與別宗派劃清界 

線 ，後 者 求 福 音 派 合 一 ，進而求新舊派和  

好 。

德國信義宗這次的爭辯遺害頗廣，有識 

之 士 急 起 補 救 。薩 克 森 的 選 侯 奥 古 斯 都  

( A ug u s t u s  ) 在 1 5 7 6年召集六位神學家， 

在 卑 爾 根 （B e r g e n ) 開 會 ，後 由 安 得 熱

( Jacob Andreae, 1528 ~  90 ) 及 成 尼 慈  

( C h e m n i t z  )*以德文寫成協同信條，後被收 

入《協同書》，與三個古信經、奥斯堡信條、 

《奥斯堡信條之辯護論》、《施馬加登信條》、 

路德的《大本和小本問答》並 列 。

協同信條分兩部，即 「摘要 」、「充實 

重提及宣言」 （T h e  E p i t o m e  a n d  the Solid 

Repetition a n d  Declaration ) ，兩部均討論  

同樣的十二條。第二部充實 * 提及宣言 ，比 

第 一 部 長 五 倍 ，充分論述第一部之信仰要  

點 ，以聖經、敎父作 品 ，及信義宗信條和路 

德著作為論證根據。

協同信條的十二條目，分別為原罪、自 

由意志、因信稱義、善 工 、律法與福音、律 

法的第三種用處、聖 餐 、基督的位格、基督 

下到陰間、敎會慣例、預定與棟選、異端與 

敎 派 等 。毎一條均持守信義宗保守派的立  

場 ，以對抗天主敎、加爾文派、慈運理派、 

重 洗 派 ，甚至是墨蘭頓派。可以想像的是’ 

接受此信條的敎會不會太多，除了德國大部 

分 諸侯 、瑞典的國家敎會、甸牙利信義會， 

和今日美國信義宗幾個敎會外。

協同信條使信義宗與改革宗完全分離， 

它終止信義宗在改敎時期的創造時期，而開 

始了信義宗經院派的正統時期。它在神學上 

的成就十分有限，與奥斯堡信條或韋斯敏斯 

德信條的成就，相差很遠。】

章斯敏斯德信條（Westminster Conf e s 

sion*, 1646 ) ，是解釋正統加爾文主義非常  

有系統的信條，非常詳盡、平衡及準確；於 

1 6 4 7年為蘇格蘭敎會採納為正式信條，後來 

成為大部分長老宗的正統敎義，而加上部分 

的 修 改 ，則為英國及美國公理宗（甚至是浸 

信 會 ）的 信 條 。它 是 韋 斯 敏 斯 德 議 會  

( Westminster A s s e m b l y  ) 的 產 物 ，主要為 

清 敎 （Puritan T 大師的辛勞成果；他們受委 

託要寫一信條，把蘇格蘭和英國的敎會聯合 

起 來 。韋斯敏斯德信條為所謂「經院派」加 

爾文主義提供一個信仰撮要，反映出清敎的 

盟 約 （Co v e n a n t  )*神 學 ，和 1 6 1 5年的愛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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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 信 條 （Irish Articles ) ；後者曾為愛爾蘭  

聖 公 會 接 納 ，是 烏 社 爾 （Ussher, 1581 ~  

1656 )所 寫 0

韋斯敏斯德信條較具爭議的條目，包括 

雙重預定論〔與 自 由 意 志 （Will r 和 「第二 

因 」並列〕，與亞當立的工作之約，及近乎安 

息日的星期日觀。就是批評它的人，也不得 

不承認此信條的成就和卓越不凡（參 Schaff; 

Leith; S. W .  Carruthers, ed., The West

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 with Notes, 

Manchester, 1937; B. B. Warfield,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and Its Work, N e w  

York, 1931; A. I. C. Heron, ed., The W est

minster Confession in the Church Today, 

Edinburgh, 1982 ) °

【編 按 ：此信條可說是加爾文派最重要的 

信仰宣言，其神學地位僅次於加爾文的《基督 

敎要義》。信條論題的分類，成了近代神學一 

種分段法的樣本，即先論聖經，後論上帝、 

世 人 、基 督 、遂 救 、敎 會 ，和末後的事。

論 聖 經 ，它記各事不是同樣明顧，卻是 

人 「得 救 所 必 須 知 道 的 」。最穩妥的釋經  

法 ，乃 是 「以經解經」 （一 9 ) 。上帝是三 

位一體 的，「天 使 、世人和萬物都當照祂的 

命令崇拜祂」 （二 2 ) 。但 人 「被撒但的 11 

講和試探誘惑… … 而犯罪」 （六 1 ) ; 而這 

種 犯 罪 的 傾 向 ，「今生還存留在重生者裡  

面 」 （六 5 ) 。基督是按上帝旨意而為神人  

間的中保，祂 是 神 ，也 是 人 ，為的是成就救 

讀的工作（八 1 、2 、 6 ) 。敎會分為有形的 

和無形的兩種，「是主耶穌基督的國……上 

帝 的 家 」 ，在 她 之 外 無 救 恩 可 言 （二十五

1 、2 ) 。人 死 後 身 體 朽 壞 ，但靈魂是不死  

的 ，且有審 判，以阻止人犯罪，更叫敬虔者 

得安慰 （三十二，三十三 3 ) 。】

劍 橋 綱 領 （C a m b r i d g e  Platform, 

1648 ) 及 镜 伏 衣 宣 言 （S a v o y  Declaration, 

1658 ) ，分別代表美國及英國公理宗的信仰 

守 則 。從敎義上說，它們是與韋斯敏斯德信 

條 相 近 ，其中改變的，則是為適合公理宗主

義的獨 立 性 及 行 政 管 理的 一 郁 分（Schaff; 

Leith； W .  Walker, The Creeds and Plat

forms of Congregationalism, N e w  York,

1893 ) 。

翁■教淡信會信條（L o n d o n  Baptist C o n 

fession, 1677 ) ，也 稱 作 r 非拉鐵非信條」

( Philadelphia Confession ) ，亦是根據韋  

斯敏斯德的加爾文主義修改，好適合浸信會 

的管理及洗禮。它是加爾文浸信會最受接納 

的信條。新罕布什爾信仰宣言 ( N e w  H a m p 

shire Confession, 1833 ) 則是較為溫和的浸 

會版本。

杜 西 弗 斯 信 條 （Confession of 

Dositheus, 1672 ) 則是東正敎近代最重要的 

信 條 ，是針對更正敎敎義而編訂的。杜西弗 

斯 （1641 ~  1707 ) 是耶路撒冷的敎長，在耶 

城舉行議會時批准它為東正敎之信條，故 

名 。原 來 當 時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敎 長 路 题 立  

( Cyril Lucaris, 1572 ~  1638 ) 深愛加爾文 

的 思 想 ，此信條是針斜他而來的；路题立自 

己 的 「信 條 」 ( Geneva, 1629; Schaff; G. A. 

Hadjiantoniou, Protestant Patriarch, R ich

m o n d ,  V A ,  1961 ) ，更是本於加爾文主義來 

解釋東正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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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f i r m a t i o n 堅 振 禮 或作堅信禮。堅

振禮是一種 r 尋求神學的聖禮」。它是西方 

敎 會 發 起 的 聖 禮 ；原來 第 三 世 紀 的 洗 禮  

( B a p tism  )*是分為兩部分的，第一部分是 

聖 禮 ，如信仰問答，第二部分就是正式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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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到了第五世紀，前半部的聖禮有一個拉 

丁名稱 ，叫 做 confirmatio，意 即 「確 定 」， 

據說它是根據使徒時代在洗禮之前的「按手 

禮 」 （Laying on  of H a n d s *  ; 徒八  14 ~  

1 7 ，十 九 1 ~  7 ) ，但二者的關係不是那麼  

明 顯 ；就算是有關係，我們能否以堅振禮作 

為信徒入敎的禮，像洗禮一樣，也是可以商 

権 的 。福音書沒有任何證據指出堅振禮的地 

位 ，使徒行傳亦有許多例子說明，接受洗禮 

的未必先要接受按手禮（因此就是有按手禮 

的 ，也只可看為殊例，而非常例 ）。使徒行 

傳上述的兩個例子，彼此也頗為不同；使徒 

行傳第八章那一段，按手禮與水禮之間隔了 

好 長 一 段 時 間 ，而徒十九則是緊接著舉行  

的 。保羅書信更沒提到堅振禮，可是洗禮就 

常常提到了。

聖經中惟一可以作堅振禮理據的，就是 

意義頗隱晚的來六 2 ( 該 節 bapt/'smdn不 一  

定是指洗禮，英文聖經不常譯作洗禮，而和 

合本也作「各種洗禮」，可見不是指今日敎 

會公認的惟一洗禮）。大體說來，沒有一種 

入敎儀式或神學，是與堅振禮相近的，無論 

是指外在、聖禮的或內在、靈性重生上的。 

雖然早期敎父常提到洗禮，像安提阿的伊格 

那 丢 、《十二使徒遺訓》、《黑馬牧人書》（參 

使 徒 後 期 敎 父 ， Apostolic Fathers* ) 及狗 

道士游斯丁（ Justin M ar t y r )*等 ，但他們均 

沒有說洗禮之前必須經過按手禮或抹油禮  

( Anointing )*。最早的資料似乎都只是說， 

洗禮就是人直接進入基督敎的聖禮，無論成 

年人或嬰孩都一樣。

以按手禮作入敎儀式的，最早應是二世 

紀末之特土良 ( Tertullian )*，之後是第三世 

紀的希坡律陀 （Hippolytus )*。東方敎會直  

到四世紀末才有，他們是用抹油禮的，稱之 

為 「印記」，直到今天都是如此（他們以抹 

油禮和洗禮合為一入敎的聖禮，受此禮的人 

立刻可以領聖餐）。西方敎會的洗禮比較複 

雜 ，有的有抹油禮，有的沒有，另加上按手 

禮 、平安之吻及領聖餐，直到六世紀；之後

便 分 成 許 多 獨 立 的 聖 禮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的 原 罪 觀 （參 罪 ，Sin" ) 和 

嬰孩洗禮的關係一直維持至中世紀，因此堅 

振禮的地位就不是那麼清楚了。堅振禮多是 

由主敎施行，他什麼時候有空，就在什麼時 

刻 施 行 ，因此接受堅振禮的年齡，也就沒有 

一 定 的 限 制 ，全要看主敎什麼時候可以施  

行 ，再加上當時實際的環境而定。堅振禮  

( confirmatio ) 一詞是到五世紀才見用；就 

如 其 名 ，它不是入敎禮的一種，只是確認性 

的 。阿 查 那 （T h o m a s  A q ui n a s  )*更不當堅  

振禮為入敎儀式之一，他甚至按立沒受過堅 

振禮的人為神職人員呢！

到了改敎家的手上，堅振禮多是以抹油 

禮的形式進行，而且都是親之為一種加強的 

或成長的聖禮，受禮的人可以從嬰孩（在十 

六世紀時較少見）到 成年 人 ，但最少也是從 

三歳到九歲這個階段。改敎家均同意，洗禮 

才是入敎的聖禮，他們不願意看堅振禮為洗 

禮前必須的璧禮，嬰孩洗禮則仍然施行。他 

們把中世紀的堅振禮帶到一個合邏輯的結  

論 ：接受堅振禮的人必須在十三到十六歲之 

間 ；接受堅振禮之前，要先接受充分的信仰 

問 答 （Catechisms )*的 訓 練 ’好能名符其  

實 ；成年人接受洗禮後，使可以領聖餐了。 

不少人相信這是加爾文（Calvin r 提 出 的 ， 

用來代替羅馬主敎的干預。英國敎會的《公禱 

書》採 用 的 ，正是加爾文這個觀念。另一方 

面 ， 1 5 6 3年 r 三 十 九 條 」 （T hir t y - N i n e  

Articles f 的二十五條加上一段，說明堅振  

禮不是福音的聖禮，也不是神指定的聖禮； 

再 者 ，按手禮也沒有聖禮的外表或內容。 

1 6 0 4年安立甘宗（Anglican )*信仰問答加上 

聖禮的一段，卻指出按手禮雖是預備人接受 

堅 振 禮 ，但真正的聖禮只有兩個（即聖餐及 

洗 禮 ），不包括堅振禮在內。

二十世紀神學家曾努力編寫一套神學， 

可以把牧養和禮儀、堅振禮兼容並蓄。非聖 

公會的敎會，大多數仍跟隨加爾文的模式。 

聖公會開始時相信洗禮加上按手禮，才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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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入敎儀式，並且盼望「a 新整合 j 早 

期 敎 會 （意思即是希坡律陀式的）分裂了的 

壁 禮 ；但稍後期，他們便傾向於以洗禮為完 

整 的 璧 禮 了 ；有些還根據此而加入兒童聖  

餐 ，甚至是嬰孩聖餐。

羅馬天主敎一直奉行堅振禮，在二十世 

紀 ，他們更加強堅振禮的做法，有些還把它 

與第一次聖餐聯上關係。可惜直到今天，堅 

振禮仍然缺乏一個聖經、歷史和系統神學的 

基 礎 ；換句話說，堅振禮仍然是一個尋找著 

適切神學的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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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

C o n fu c ia n is m  a n d  C h r is t ia n it y  儒 家

思 想 與 基 督 敎 多個世紀以來，儒家思想 

成了中國、日本和韓國最重要的哲學思想， 

不僅為人提供一套倫理原則，也是構成社會 

安定的重要力量。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的時 

候 ，雖然因儒家思想有礙於共產黨的革命而 

搞 批 孔 ，企圖清除儒家思想；中華民國和新 

加坡政府卻努力提倡它，盼望藉此使它與傳 

統的慣值一起復活過來。

中國人素來把儒家思想看成是一種哲  

學 ，而不是宗敎；但哲學也者，和西方惟理 

的傳統不一樣，懦家思想不只是一種哲學，

它是哲學與生活的結合。

在 好些倫理（Ethics )*敎訓 方 面 ，儒家 

學說與基督敎頗有雷同之處，就如對家庭、 

社 會 ，甚至是邦國內的和平相處。但對於達 

致和平之法，二者就有很不同的見解了。

1.孔 子 （主 前 5 5 1 〜主前 479 ) 是透過 

五 倫 的 和 諧 關 係 ，及道德的完美作至終目  

標 ；所謂五倫者，即君 臣 、夫 婦 、父 子 、兄 

弟 、朋 友 等 。儒家稱模範完人為君子，他不 

一 定 是 出 身 貴族 之家 ，只是用心培 養仁 、 

義 、禮 、智 的 人 ，他常守的是忠、孝 、友 、 

涕的道德操守，這樣的人能齊家、治 國 、平 

天 下 。儒家盼望透過禮與樂，能縮造一個和 

平且有秩序的社會。

基 督 敎 在 新 約 的 登 山 寶 訓 （太 五 ~  

七 ），和舊約的十誠 ( 出二十 ），也是強調 

社會的道德與和平的重要。就這方面來說， 

基督敎與儒家是可以對話的。

2.對儒家來說，人最重要的關懷，就是 

今生的責任，不是死後怎樣怎樣。故此儒家 

對 現 實 、今生的世界極重視。有人問孔子死 

後 的 問 題 ，他 的 回 答 是 十 分 典 里 的 「未知 

生 ,焉知死」（《論語》十一 11 ) 。生與死均 

是自然律的結果，是無法逃避的，是 「命 」 

之所 定，故必須接受。

它 對 罪 惡 （Sin )*的 看 法 ，與基督敎也  

完全不一樣。儒家看一切惡行均是今生的、 

反社會的行為，和神沒有關係。人可以透過 

敎育得到改造。聖經卻是從神的角度來看救 

恩 （Salvation )*、悔 改 ( Re pe ntance )* 和赦 

罪 （參 罪 咎 與 赦 免 ， Guilt an d F o r 

giveness* ) 。

在認識論 （Epistemology )*和成就人生 

自標等事上，基督敎與儒家都很不相同。儒 

家 是 由人 及其本 性入手，故稱之為人文主  

義 ；基督敎卻是從神的敢示入手，是超自然 

的 ，以 神 為 中 心 ，其人生觀也是基督中心  

的 。孔子自己是個不可知論者，主張人性本 

善 ，可以自力更生。對孔子而言，人能使社 

會變成像天堂的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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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而言，聖經卻認為，人離開 

了神及其恩典（Grace )*，就什麼都不能 

做 。人要在道德及屬靈上有所作為，就一 

定要完全依靠祂（約十五 5 ) 。人到底是 

不是需要神呢？這正是分別儒家和基督敎 

的重要問題。在西方，那些拒絕基督敎超 

自然因素的，通常都會受儒家的圾引；同 

樣地 ，東方人若動人文主義的限制感到失 

望 ，也較會受基督敎的吸引。

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敎會有識之士 

就不斷尋找基督敎與儒家怎樣可以建立接 

觸 點 ；在 1 9 5 0年之前，絕大部分的工夫都 

是在中國大陸內進行，其性質多是環繞孰 

優孰劣的爭辯，成就有限。5 0 年代及後， 

大陸易權，加上文革時期的批孔，此類努 

力中斷於大陸，而興起於台灣及香港，其 

模式仍然是孰優孰劣的爭辯。7 0 年代之 

後 ，基督敎與儒家的對話起了根本的改 

變 。一方面是社會已進入科技後期時代， 

人面對的問題不僅是傳統的問題，也有世 

俗主義、科 技 、政治和經濟等現實的問 

題 ，另一方面基督敎與儒家思想都發生重 

要的改變。基督敎開始重視人和社會本身 

的 問 題 ，尋 找 答 案 也 不 僅 從 「應 然 」

( ought ) 的 角 度 ，也 要 處 理 它 的 「實 

然 」（is ) 的困境與潛力；儒家深知要儒 

學復興，必須注入新因素來整理和解釋， 

加上傑出的學者輩出，使新懦學充滿一片 

生機。

今天要二者能產生真實的對話，不能 

一早就向對方宣稱任何先天性的優點，此 

等對話形式，只會過早堵塞對話的通道。 

二者均須為現代人類面對的生存困境，定 

出範圍和性質，然後試就本身的長處及優 

點 ，提出補救之道；對方若有可取之處， 

就嘗試擴充自己的理論基礎來容納，不能 

擴充的，就要謀求合作之道。目的不是加 

強自己的勢力，而是腳踏實地解決今天中 

國人面對的問題。

作為一個主要的價值體系，基督敎與

儒家均有足夠的空間和彈性，作上述的擴 

充與重釋，同時又不會違背二者的原旨； 

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合作必比二者相爭更 

能造福現代中國人。

另 參 ：處境化 ( Contextualiz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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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R. / 楊牧谷

C o n g r e g a t i o n a l i s m公 理 宗 主 義 公理

宗主義的起源，可以上溯至英女皇伊麗莎白 

一世的時代（1558 ~  1603 ) 。她對敎會的期 

望就是合一，不管是強迫的或自願的；但當 

時 有 人 希 望 把 英 國 國 敎 按 著 長 老 宗  

( Presbyterian )*模式來重組，而不是聖公 

會 的 主 敎 制 （參 敎 會 管 理 ， C h u r c h  G o 

vernment* ) ，另些人則完全反對國家敎會 

這觀念，比較喜歡「召聚的敎會」一觀念。 

後者就是獨立敎會，是公理宗的前身。他們 

認為敎會只應包括那些個人回應基督的味 

召 、與祂立約，並願意與其他基督徒一起作 

主門徒的人。

最 早 的 領 導 人 之 一 ，就 是 布 饒 恩  

( Robert B r o w n e , 1553 ~  1633 ) ; 他是劍 

橋的學生，被稱作英國「分離主義之父」。 

1 5 8 2年 ，他在荷蘭出版名著《論改敎運動》 

( Treatise of Reformation without Tar

rying for Anie ) ，他在該書即把公理宗的原 

理清楚列明。他 說 ，「一個建立或召聚的敎 

會 ，就是一羣基督徒或信徒組成的羣體，他



Congregationalism 240

們均是自願與神立約，願意服在神及基督管 

治 之 下 ，在同一墨潔的團契內守著祂的律  

法 」。他認為這樣的敎會，不能服在主敎或 

執政者手下。按立之權不在長老，而是屬於 

全敎會。

不同地匿的人，均把布饒恩的思想應用 

出 來 。在 荷 蘭 ，他們不願把敎會置於嚴格的 

敎 制 下 ，而是各自尋求他們的宗敎自由。後 

來有些人把這思想帶到大西洋彼岸，成了新 

世界一個最重要的敎會力量。美國開國先祖 

( Pilgrim Fathers ) 就 是 來 自 萊 頓  

( Leiden ) 之 羅 賓 邁 ( J o h n  R o b i n s o n，約 

1575 ~  1625 ) 的 敎 會 ，在 1 6 2 0年乘坐五月 

花 號 （M a y f l o w e r  ) 起 航 的 。公理宗主義便  

成了康涯狄格州及麻省的正式敎會秩序，直 

到十九世紀初葉。在 英 國 ，敎會模式隨著布 

饒 恩 思 想 的 傳 播 ，公 理 宗 及 浸 信 會  

( Baptist f 敎會在各處建立起來，到十七世 

紀末已遍佈全國。在 1 6 6 2年英國敎會統一條 

例 （A c t  of Uniformity ) 通 過 後 ，英國有超 

過二千名敎士選擇不從國敎，不肯接受《公禱 

書》希主敎制。公理宗的信仰見於 1 6 5 8年的 

薩 伏 衣 宣 言 （參 信 條 ，Creeds* ) ，就如長 

老宗神學是由韋斯敏斯德信條表達一樣。

隨後一世紀，不從國敎者的發展緩慢起  

來 ，但有兩個獨立敎會的人值得一提。他們 

都是聖詩作家：筆 滋 （Isaac Watts, 1 6 7 4〜 

1748 ) 和杜里其（Philip Doddridge, 1702 ~  

5 1 ) 。此時一些獨立敎會及長老宗敎會在敎 

義 上 有 偏 差 ，成 了 神 體 一 位 論 者  

( Unitarians )*，早期的熱心亦失去不少。

福音復與運動把新生命灌注入整個英國 

敎 會 。 1 8 3 1 年 ， 「公 理 宗 聯 盟 」

( Congregational U n i o n  ) 成 立 了 ，其目的 

就 是 要 r 在公理宗推動福音派的宗敎」。他 

們雖然提倡地方敎會的獨立自主，卻從沒忽 

視敎會間的合作和交通。

十九世紀下半葉公理宗最重要的人物是 

戴 爾 （R. W .  Dale, 1829 ~  95 ) 。他是伯明 

罕嘉徑公理宗敎會（C arr’s L a n e  C o n g r e g a 

tional C h u r c h  ) 一系列名牧之一；戴爾的特 

色是道德的熱忧、理性的能力，和沉厚的宗 

敎 信 念 ，可以代表不從國敎者對社會改革及 

敎育改革的理想。他 說 ，基督徒的信念若不 

體現於政治行動，就必會消耗在敬虔的情感 

上 。他成了公眾人物，被委任為皇室敎育委 

員會的成員，也是自由黨領袖的盟友。當時 

傳 說 ，伯明罕市任何政策的靈定，均不會忽 

視戴爾的意見。戴爾在公職外，還有時間寫 

《公理宗主義的歴史》（History of Congre

gationalism ) ；此 外 ，還協助成立牛津大學 

曼 斯 菲 爾 德 學 院 （Mansfield College, O x 

ford, 1886 ) ，它 首 任 院 長 脾 爾 本 （A. M .  

Fairbaim, 1838 ~  1912 ) 也是引進德國批判 

學術進入英國的重要人物。

到 了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聖經批判學的影  

響 ，在英國愈來愈明顯。在很多情形下，公 

理宗和長老會人士均大量吸取新神學的思  

想 ，r 公理宗信徒比其他人更喜歡〔新神學〕 

的敎訓。一方面公理宗剛從地方主義的牽制 

釋放出來，另一方面又從傳統的理性框框得 

到 解 放 ，因此就對德國以批判角度來看聖經 

的學術極接納。當時的公理宗已培養出一股 

活 躍 的 『新派』思想了」（E. Routley, The 

Story of Congregationalism ) °

1 9 6 6年 ，英國的公理宗有一個重要的發 

展 。地方性的公理宗敎會決定聯合起來，組 

成 r 公理宗敎會」 ；後來公理宗與長老宗敎 

會 又 聯 合 ，形 成 了 「聯 合 改 革 宗 敎 會 」

( United R e f o r m e d  C h u r c h  ) ° 這個新發展 

無形中亦使公理宗在英國消失了，不過在愛 

爾 蘭 、蘇格蘭和威爾斯等地，仍然有公理宗 

敎 會 。此 外 ，它的治會模式也見於浸信會及 

獨立的福音派敎會內。

有一組公理宗主義者，決定要保留這種 

歷 史 的 獨 立 性 ，組 成 r 公 理 宗 聯 盟 」

( Congregational Federation ) 。他們不是  

本於神學立場來反對聯會的制度，只是想地 

方敎會能保持獨立，可以在聖靈帶領下管理 

自己的事務。「聯 盟 」堅持差異的聯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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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切集權化的傾向。好些福音派的公理宗 

敎會不肯參加「聯 盟 」，認為它只是另一種 

集權化的組織而已。她們本於神學的理由， 

批評他們在神學上不清楚，亦放棄了獨立的 

原 則 。這些敎會組織了另一個「公理宗敎會 

福 音 團 契 」 （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Congregational C h u r c h e s  ) °

就整個世界而言，公理宗與合一運動的 

關係是頗密切的。這事實可以解釋為什麼公 

理宗與不同敎會聯合起來，包括長老宗，有 

時甚至是循道會。現今公理宗主義的發展， 

與她昔日獨立的理想已經相距甚遠了。 *

很多時候，人都誤以為公理宗的敎會組 

織是民主的，實情卻不是如此。理 想 上 ，敎 

會 是服在基督帶領之下，而敎會聚集在一  

起 ，就是要一起發現祂的旨意；難怪公理宗 

敎會大多數是比較小一 太多的會眾更難透 

過敎會會議來實行 r 基督主權」的原則 。在 

公理宗的敎會，會友有權選舉他們的敎會職 

員和牧者。人要成為公理宗的會友，只需宣 

認耶穌基督為他個人的救主，這時負責敎會 

的人便會在聖餐桌前，向他伸出右手，表示 

接納他進入敎會團契°

參考書目

R. W. Dale, Manual of Congregational Princi

ples (London, 1884)； D. Jenkins, Congregational

ism: A Restatement (London, 1954)； A. Peel, A 

Brief History of English Congregationalism (Lon

don, 1931)； E. Roudey, The Story of Congrega

tionalism (London, 1961); W. Walker, The Creeds 

and Platforms of Congregationalism (New York, 

1893).

G . W . K .

C o n g r u i s m 適 合 主 義 參 善 功

( Merit ) °

C o n s c i e n c e 良 知 人對良知的定義非常

多 元 化 ，較普通的是：內心對善惡的道德意 

識 ；神在人內心發出的聲音；或人對道德問 

題作的判斷。傳 統 上 ，良知有兩項因素：第

一 種是人封宇宙某些規則或行為原則要共守 

的 認 識 （英文稱作 synderesis，是誤譯希腿  

文 之 s>Y7eWSs/'s而 來 ）；另一種是把普通法 

則應用到特殊情況下的能力 (英文稱為 con- 

scientia ) 。我們今天所謂之「良知」 ，則包 

括二者。

良知是普世人類共有的功能，是神創造 

人的時候放進人內心的。有些人認為這就是 

r 神的形像」 （I m a g e  of G o d  )* ；保羅認為 

人人都有一種道德的識別力，連外邦人也不 

例 外 ，「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  

裡 ，他們是非之心（即 良 知 ）同作見證，並 

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 

非 」（羅二 15 ) 。人與禽獸不同，因為他具 

有這種是非之心，它包括人的思想、感情和 

意 志 ，良知就是它們的導師和審判官。

良知具有回顧與前瞻的能力，它為人已 

做 成的行為或感情作判斷，叫人産生罪咎  

( Guilt )•，並意識到悔改的需要。在人採取 

某一行動之前，它也為我們預作評估，要求 

我們在清潔的良知下，作出適當的行為。

舊約雖然沒有明文提到良知一詞，但整 

個律法和先知的敎訓，均是指到人具有這種 

是非識別之心。新約就明明說到，良知是屬 

於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是人內心對外 

界的一種判斷力及導引力。

良知的問題。人對良知問題提出兩方面 

的 質 詢 ：弗洛伊德及行為心理學家（參宗敎 

心 理 學 ，Psychology of Religion* ) 認為所 

謂 良 知 者 ，只是父母及社會規範的內化結  

果 ，很多時候是 K 迫 性 的 ，過分強調有害的 

罪 咎 感 。對他們來說，良知只不過是社會及 

心理上的條件反射。這種分析完全不能明白 

基督敎對良知的解釋，是過分執著偏頗一面 

的良知起源問題。再 者 ，它亦具有「基因讓 

誤 」的問題—— 指出起源並不等於解釋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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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全 部 真 相 。無 論 怎 樣 ，良知也受到墮落  

( Fall f 的 影 響 ，它不是無誤的指標，它的 

決定準則常有不同，在通則下可容讓殊例， 

而 在複 雜 的 情 況 下 ，又不常知道什麼是對  

的 。

在歷史上，我們看見過良知極其敏鋭的 

時 代 ，人訂立許多妻求過分的規則，叫人守 

無 所 守 、防 不 勝 防 。今天的情況卻剛剛相  

反 。新約告訴我們，良心是可以被消滅或減 

弱 的 （提 前四 1 ~  5 ; 弗 四 19 ；多一 15 ) ， 

基督徒有責任去敎育及培養良知（來 五 1 4 ， 

九 9 、 1 4 ，十 2 、22 ；林後一 12 ) ，包括讓 

自 己 的 良 心 與 外 面 的 道 德 律 一 致 （如守  

法 ）。我們固然不應消減良心的感動，但也 

要認清楚，良心不是人道德生活惟一的準則 

或 指 引 ；我們常要以聖經啟示之神的性情， 

及聖經的敎導，和聖靈的指引，來測試良心 

的 引 導。在這意義之下，良心才能本於神的 

恩 ，和對人的愛來運作。

【編 按 ：今 天 「良心」成了一個非常個人 

的 藉 口 ；與現代人自我中心的精神相配的  

是 ，我 們常說，我的良心沒責備，因此我就 

無 愧 地 這 樣或 那樣 做。英 語 的 良 知 （或良 

心 ）是 由 兩 個字 合 成 的 ：c on- science，前 

者 是 指 「共 同 」 ，後 者可 作 「認 識 」。它提 

醒 我 們 ，「眾人 以為 美的事要留心去作」

(羅十二 17 ) 這個聖經敎訓，意 思是 ，良心 

的指引不是個人的，它必須與羣體的利益相 

應 、配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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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C.

C o n s e r v a t is m  in T h e o lo g y  神學的保

守 主 義 參 神 學 的 自 由主 義與 保 守 主義  

( Liberalis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C o n s u b s t a n t i a t i o n 合 質 說 此為路德

( Luther f 對 抗 羅 馬 天 主 敎 的 聖 餐  

( Eucharist ) *觀 點 。天主敎認為餅與酒經過 

祝 聖 後 ，就變為耶穌的岗和血，憑著信心， 

口中吃的及飮的都是真實的肉和血，稱作變 

質 說 （Transubstantiation )*。改敎家雖然對 

聖餐各有自己的看法，卻一致反對天主敎這 

種 理 論 ，認為它是違反聖經對聖禮的敎導、 

理性及感官知識的判斷，也是導人迷信和偶 

像崇拜的。

路 德 首 先 在 《敎 會 被 虞 於 巴 比 倫 》 

(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 — 

書 ，指出天主敎在聖餐上三項罪惡：不給信 

徒喝主的杯、變 質 說 ，和把聖餐看作獻祭給 

神 。路德怎樣看聖餐的餅與杯呢？他認為祝 

聖 後 ，基督的身體和血，是與璧餐的餅與杯 

共 存 （CO -  exist ) 。他 以 火 與 鐵 作 比 喻 ， 

說 ：鐵在火中燒到通紅的時候，火與鐵是共 

存於一體，火並沒有改變鐵，鐵也沒有改變 

火 ，但二者卻是不能分開的。聖餐的餅與杯 

也是一樣，它們既不是只代表著基督的身體 

和血〔慈運理 （Zwingli ) •的聖餐觀〕，也不如 

天 主 敎 所 說 的 ，餅 變 成 了 基 督 的 身 體 ，杯 

(葡 萄 酒 ）則變成了基督的血。聖壇上放著 

的 ，仍然是餅與酒，卻是有基督真實地寓居 

於其內。

路德認為天主敎之所以有此變質說，純 

是 因 為 阿 查 那 （T h o m a s  A q u inas 誤解了 

亞 里 斯 多 德 （Aristotle T ，以致把一件物件 

的 本 質 （substance ) 與 形 態 （accident ) 分 

開 了 ，故此才有經過祝聖後的餅與酒，可以 

變成耶穌的身體與血之說（ Works, X X X V I ,

29 ) ；但他們誤解了亞里斯多德，「以亞里 

斯 多 德 來 辯 證 信 仰 的 問 題 ，也是不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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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然 而 ，路德的合質說與天主敎的變質說 

有多大的不同呢？路 德相信，聖餐的餅與酒 

確是有基督居衷，以致領餐的人確是領受基 

督的身體，「我們在此事的立場是：在領聖 

餐 時 ，我們是真實和屬物地吃喝基督的身  

體 」，因此基督是以真實的身體寓居於餅與 

酒之內了。他承認這是一個奥秘，卻是本於 

耶鮮設立聖餐時說的話而來的：「這是我的 

身體……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 （路二 

十二 19 ~  20 ) 。路 德 說 ’我們若不能按字  

面意思來讀這段經文，聖經就沒一處是可信 

的 ，結 果 「我 們 就 是 否 認 基 督 、神及一切  

了 」（Works, X X X V I I ,  29, 53 ) 。

另 參 ：聖 餐 ( Euchari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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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T h e o lo g ic a l  T r e n d s

近 代 神 學 路 向 近代神學的特徵是非常多  

元 化 的 ，無論方法或提議都各有不同，因此 

要為近代神學描输一個面譜就極不容易了。 

其中一個原因，是上一代重要的神學模式〔諸 

如 由 巴 特  （Barth ),、 布 特 曼  

( B u l t m a n n  f 、田立克 （Tillich )*等大師創 

立的〕已一一歸隱幕後，卻仍未有一個夠分量 

的來取代它們。另一原因是，近代神學十分

多 元 化 ，主題從不同的信仰或宗敎傳統，到 

各種現實問題的關懷都有。再 者 ，今天參與 

神學對話的，不僅限於歷史、倫理及哲學等 

範 圍 ，也 渉 及 社 會 學 、人類學和政治科學  

了 。

方法論的問題是備受關注的；在過去二 

十 年 間 ，不少專門文章討論到神學的多元主 

義 、歷 史 相 對 論 （Relativism ).、神學變遷 

的 性 質 及 連 續 性 （D. Tracy, N. Lash, D. 

N i n e h a m  ) ，以至神學的步驟（D. Kelsey ) 

和神學的敎會特性（E. Farley ) 等 。較傳航 

的 項 目 ， 諸 如 神 學 緒 論 、 認 識 論  

( Epistemology f 、理 性 與 信 心 的 關 係  

( Faith a n d  R e a s o n  f 或自然神學（Natural 

T h e o l o g y  )*的範晴等，仍吸引不少神學家的 

注 意 〔例 如 德 國 的 潘 寧 博 （W .  P a n n e n 

berg f  ’ 和 英 國 的  K. W a r d ,  R. S w i n b u r 

ne] 。不過近代亦有人嘗試把神學重心，轉 

移到神學與敬拜，及宗敎想像力。禮儀神學 

家像溫偉特（G. W a i n w r i g h t，1 9 3 9年 生 ） 

和 賓 特 ( R. P r e n t e r，1 9 0 7年 生 ），把神學 

的 中 框 建 於 讚 美 神 （參 三 一 頌 ， D o x o -  

logy* ) ，引起神學界的重視。好些人嘗試探 

索想像力在神學的功能（T, W .  Jennings, J. 

Hartt, J. C o u lson ) ，和非書寫文字的認知  

意 義 。這組思想的與起，是源於近代釋經學 

( Hermeneutics )*大 師 的 作 品 ，如嘉達美  

( H. G. G a d a m e r  ) 和 里 克 爾 （P. 

Ricoeur ) 。 亦 有 人 認 為 欽 事 神 學  

( Narrative T h e o l o g y  )* 是很 有潛 力的 （H. 

Frei, D. Ritschl, H. O. Jones, S. H a u e r w a s  

等 ），他們覺得故事與神話 （M y t h  r 也是 

傳遞真理的一種工具；這個方向是對抗實證 

主 義 者 （Positivist )•的認識論，企圖為基督 

敎真理建立信心。

神學與社會學的合作愈來愈緊密，因為 

二者都是關注社會的問題；神學更要求在爭 

取社會公義的鬥爭上，知道自己的位置，嘗 

試 盡 上 一 分 力 量 。 「政 治 神 學 家 」

( Political Theologians )* 或 「解 放 神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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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Liberation Theologians )* 如顧特萊  

( G. Gutierrez ) 、蘇 賓 奴 （J. Sobrino ) 、 

薛 君 度 （J. L. S e g u n d o  ) 、 博 夫 （L. 

Boff ) 、然 茨 （J. B. M e t z  )•，和 莫 特 曼 （J. 

M o l t m a n n  f 等 人均 認為，理論不是最重要  

的 ，他們強調的是與貧民認同的政治行動， 

認為這才是肿學的首務。解放神學源於第三 

世 界 ，尤其是拉丁美洲，但解放神學現今已 

成了西方神學界最重要的議程；此 外 ，黑人 

神 學 （Black T h e o l o g y  ) " 和 婦 解 神 學  

( 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也 備 受 關 注 ，目的 

就是彌補傳統神學忽視的地方。

雖然近代也有神學家嘗試寫整套的系統 

钟 學 〔如 拉 納 ( R a h n e r  T 、亨 德 高 斯 .伯克 

富 （H. Be r khof  ) * 、艾 伯 靈 （G. Ebe- 

ling ) 1 ，或為基督敎信仰作全面的辯護（如 

襲漢斯，H. Kiing* ) ，但近代的趨勢乃是儘 

可能避免建立一種無所不包的體系；特別是 

在 英 國 ，批判敎義的作品是當地神學界的主 

流 。他們還把這種做神學的方法用在基督論 

( Christology* ; 如 M .  F. W i l e s、 A. T.

H a n s o n  ) ' 和 三 一 論 〔見 三 位 體

( Trinity )* ;如 G. W .  H. L a m p e  ( 1912 ~  

80 ) 、J. P. M a c k e y ] 。他們嚴峻地質詢信  

經式的正統神學，是否仍能應用在近代神學 

上 。其 他 人 如 馬 斯 卡 爾 （E. L. M a s c a l l， 

1905 年 生 ）、多 倫 斯 （T. F. Torrance )* 及 

加 洛 狂 ( J. Galot ) ，則努力為正統神學辯  

護 ，或嘗試尋找新的神學綱領來研究。

在某個程 度上 說，巴 特 （Barth )•是重 

新把忽視經年的創造論（Creation T 帶進討 

論 熱 潮 的 人 ，有 人 就 自 然 界 神 學 （Nature, 

T h e o l o g y  of f 【編 按 ：此 與 自 然 神 學  

(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不是同一回事】）來 

討 論 ，如 韓 德 立 （G. S. H e n d r y  ) ，或本於 

人文科學與自然神學的對話〔潘 寧 博 ），或 

就基督在自然界所占的地位〔Chr. L i nk ’ W .  

K r o t k e，翁 高 （E. Jiingel )*]。近代神學對  

傳統神論的質詢是相當徹底的，但此敎義的 

重建也成就傲人，特別在拉納、莫特 曼 、翁

高 及卡 斯塔 ( W .  K a sp e r ) 等人的作品中。 

進程神學家（Process Theologians )*本於懷 

海 德  （Whi t e h e a d  ) 和 赫 桑 安  

( Hartshorne ) 的形上學來重塑神的屬性 , 

認 為 钟 的 本 體 是 不 斷 變 易 的 （J. Cobb, L. 

F o r d  ) 。其他比較傾向持守傳統神學的神學 

家 ，則嘗試從基督論來解釋神論〔莫特曼、翁 

高 、巴 爾 塔 薩 （Balthasar )*]，他們認為昔  

日稱神為不變、不動等觀念，是來自希腿哲 

學 多 於 聖 經 ，與;神在基督內表達的人性不 

符 。一些神學家本於此而寫了不少關於受苦 

的神的文章。聖靈論亦成了近代神學熱切關 

注 的 問 題 ，英 國 的 藍 伯 （L a m p e ,  G o d  as 

Spirit) 、德國的米倫（H. M u h l e n  ) 和莫特 

曼 ，均重視神藉聖靈接觸人的問題。

本世紀神學家對罪及睛罪的問題不大董 

視 ，就是有討論，也大多數是研究昔日的理 

論 而 已 。很 多 近 代 神 學 家 只 重 視 十 字 架  

( Cross 7 為神敢示祂本性及目的之媒介， 

忽略了救恩方面的意義，信義宗的神學家就 

是 如 此 ；對他們來說，因信稱義仍然是最重 

要 的 ，特別在解釋人論時是如此。除此之 

外 ，討論 救 恩 論 最 熱 切 的 ，就是解放神學  

家 ，及與其他宗敎對話的人—— 後者成了近 

代神學最熱門的課題之一，主要學者有希克 

( J. H i c k  )* 和 斯 密 特 ‘ ( W .  Cantwell 

Sm ith ) °

近代人很關注宗敎活動的社會含義，因 

此社會學家和哲學家的理論，與近代的敎會 

論熱潮是分不開的（參 敎 會 ，C h u r c h , ) ， 

這 點 與 近 代 敎 會 合 一 運 動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的推介也很有關係 ° 表記現象 

學 （p h e n o m e n o l o g y  of signs ) 為聖禮神學  

和聖餐神學提供一套新的觀念，其中以席勒 

伯 （E. Schillebeeckx )*的作品最具代表性。 

其他人則討論聖餐到底是一種同在或是獻祭 

的 問 題 。再 者 ，有 些 學 者 （Farley; S. 

S y k e s  ) 則 分 析 ，作為宗敎體系的基督敎到  

底有什麼功能。在這問題上，聖經在基督徒 

羣體的管治作用，也備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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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代 神 學 對 末 世 論 （Eschatology )*的 

討 論 ，多是集中在歷史（History )*的意義， 

和 希 望 （H o p e  f 等 題 目 上 ，特別是潘寧博  

和莫特曼早期的作品。系統神學家對個人死 

後之繼續存在及身分，以及死後生命一類語 

言 是 否 合 法 ，亦 引 起 不 少 爭 論 （H. D. 

Lewis, Hick, T. P e n e l h u m  ) 。

總體而論，近代神學家與 6 0 年代那種極 

端的氣氛已大大不同，現今人對方法論及古 

典信仰綱目都比較嚴肅；他們雖然同樣是具 

批 判 性 ，對 自 立 為 權 威 的 （無論是敎權方  

面 、信經或聖經），仍然不輕易放過，但對 

積極建立的責任，現代神學家明顯是更重視 

的 。

參考書目

A. Richardson and J. Bowden (eds.), A N e w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London, 1983) ’ 

為近代思想提供極好的介紹。P. C. Hodgson and R. 

H. King (eds.), Christian Theology (London, 1983) 

則是最近出版的優秀作品。此外，Co/7C/7/'tym這期 

n ，常能讓人知道近代神學的禁展和趨勢。Exposi- 

tory Time間中有些文章，會為我們報導歐陸的神學 

禁展。【編按：筆人神學期刊，天主敎和基督敎都有 

增加的趨勢，這是一個好現象；因著仍在起步階段， 

素質自燃難與歐美具歷史的期刊看齊。其中又以天主 

敎的素質比基督敎的為優。】

J.B.We.

C o n t e x t u a l i z a t i o n 處 境 化 處境化是敎

會一種反省的過程，它是本於順服基督的大 

使 命 ，以經文為神的道，又以某個獨特的人 

類情況為處境而進行的反省；因此基本上它 

是一個宣敎學（Missiology )*的概念。S 釋 

者或參與此工作的人，本身就是處境的一部 

分 ，同時又是多元文化的傳遞人，代表著三 

向過程的第二層處境。

處境化並不是一個過時的話題，也不是 

辯論的題目，對凡要認真明白神自我啟示的

人 ，它 都 是 必 須 的 條 件 。道 成 肉 身  

( Incarnation f 本 身 ，就是把經文落實到處 

境 的 一 個終極代模（參 神 學 代 模 ， M o d e l s  

of Th eo l o g y*  ) ：耶穌基督是神的道，祂成 

為一個猶太人，與一個特別的文化認同，活 

在一個有限的歷史，同時又把那歷史提升。 

祂透過生命與工作，把處境化最高的模式表 

達出 來 。事 實 上 ，祂每一個命令，就是處境 

化 的命令，無論是愛鄰舍的，或使萬民作門 

徒的皆如此。

處境化的過程則可以從使徒的作品，和 

新約敎會的生命表達出來。保羅在彼西底的 

安 提阿 會堂 （徒 十 三 1 6 〜 41 ) ，和在雅典 

的 亞略巴古（徒 十 七 2 2 〜 31 ) 講 道 ，無論 

是神學的重心或講道的方法，都是不同的； 

它們充分顯出處境化的必須。在敎義發展史 

上 ，肯定神在聖經的敢示真理，常包括了主 

題的 選擇（即不會是全部的），和為回應當 

代某個特別的神學或倫理問題而用的語言  

( 即 非 外 來 的 ）、信 經 （Creeds f 、信條  

( Confessions of Faith )*，及信仰宣言，全 

是反映出這個現象。

西方宣敎運動在十九世紀擴展迅速，宣 

敎 策 略 家 魏 恩 （H e n r y  V enn, 1 7 2 5 〜 

97 ) 、安 德 適 ( R u f u s  Anderson, 1796 〜 

1880 ) 和 其 他 人 發 展 出 r 本 色 化 」

( indigenization ) 的概念。基 本 上 ，它是指 

不變的福音怎樣移植到一個固定、而一般又 

是較低下的文化圏去。它包括崇拜儀式、信 

仰 與 傳 統文 化 的 關係 、社 會 制 約 、敎堂建  

築 ，及傳福音方法等本色化的問題。今天文 

化人類學和敎會增長 ( C h u r c h  G r o w t h  )*運 

動 顯 出 ，這個本色化問題仍是受關注的。正 

因為本色化的工夫做得不夠，基督徒羣體才 

會出現一種「貧民窟心態」，而宣敎機構又 

可以讓殖民主義肆虐。無 論怎樣，近代宣敎 

學家和神學家，對本色化提出嚴厲的質詢。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主義與起， 

西方殖民主義被推翻，政洽革命帶來軍事獨 

裁的統治，或是社會主義及馬克斯主義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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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成了許多國家的政治實況；此 外 ，再加 

上知識急劇增長，物質主義和世俗的人文主 

義 ，又成了近代社會的特色，這便帶來一連 

串的信仰危機。換句話說，昔日嘗試從本色 

化來塑造當地敎會身分的努力，是不能解決 

上述的問題了。

【編 按 ：就筆人敎會的情況來說，本色化 

的 不 足 ，又可從文化的角度來了解。本世紀 

初 ，中國面對內憂外患的挑戰，知識分子的 

心 靈 十 分 痛 苦 ；部分因為敎會不成熟的表  

現 ，倚靠外國力量自重；部分也是因為需要 

尋找一個代罪恙羊來宣拽心中的積怨，「反 

基督敎同盟」使這樣成立，指敎會是帝國主 

義的工具。基督敎人士為了自辯，便努力指 

出基督敎與中國的人文思想〔主要是以儒家 

( Confucianism )*作代表〕是相輔相 成的 。 

從 2 0 年代起到今天，香 港 、台 灣 、新加坡等 

地的筆人敎會，仍然熱衷討論基督敎信仰與 

中 國 儒 家 的 問 題 ，筆人信徒對本色化的了  

解 ，亦多限於這方面。

進 入 8 0 年 代 ，東南亞神學家愈來愈感到 

本色化問題一直糾纏於文化與信仰的關係， 

不足以應付現代人更迫切的問題。1 9 7 2年東 

南亞神學院協會之「神學敎育基金」，發出 

他們的政策宣言，指出本色化與處境化的分 

別 ，作 為 日 後 工 作 與 資 助 的 方 針 。它 說 ：

「本色化多是用來指傳統文化怎樣回應福音 

而 言 ；處境化一方面不會忽略這方面的責  

任 ，另一方面卻也董視世俗化、科 技 ，和為 

人類公義的挣扎，這些都是近代第三世界國 

家 身 處 的 歷 史 進 程 。 J ( South East Asia 

Journal of Theology 14, 1972, pp. 66 ~

7 ) 】

從較廣的角度而言，近代神學家及合一 

運 動 (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亦深覺需 

要從本色化問題進到處境化的淨扎。推動這 

個進程的力量，包括布特曼（Bu l t m a n n  )*的 

處 境釋 經學 （Hermeneutics )* ; 敎會感到一 

切議案均須以行動為依歸，就 如 1 9 6 6年在日 

內 瓦 舉 行 的 r 敎 會 與 社 會 世 界 會 議 」

( W o r l d  Conference o n  C h u r c h  an d  Socie

ty at Geneva, 1966 ) 的 議 決 ； 1968 年普世 

基督敎會協進會在烏普撒拉（Uppsala ) 舉 

行 的 會 議 ，討 論 救 恩 歷 史 （Salvation. His

tory ),與世界歷史的關係；普世基督敎會協 

進會在曼谷（1972 ) 舉 行 的 r 世界使命與傳 

f§ 音 」 （Wo r l d  Mission an d  Evangelism ) 

的 會 議 ，以 及 1 9 7 5年 在 內羅 畢 （Nairobi ) 

為尋找人類合一的會議等。這些會議均有它 

們共同關心的地方，就是社會的復和、人性 

化及 釋放 ，這些問題叫敎會從關心怎樣解釋 

經 文 ，轉到怎樣反省人類的受苦，和受 II迫 

的 實 際 問 題 。處 境 化 亦 成 了 政 治 神 學 家  

( Political Theologians )* 做神學的取向 °

有人認為「處境化」這個詞葉，是科伊 

( Shoki C o e  ) 和 撒 西 薛 仁 （A h a r o a n  Sap- 

sezian ) 所 創 的 ，他們就是上述神學敎育基  

金政策宣言的執筆人。

激進的設釋

近代學者和解放神學家（Liberation T h e o l o 

gians T ，廣泛利用處境化的概念在神學辯論 

上 。首 先 ，他們反對傳統對敢示的看法，認 

為神的傲示並非完全在聖經裡，因為神的道 

是不能看限於任何形式的。他們否認聖經的 

真理是命題式的真理；他 們 說 ，聖經本身旣 

受文化及歷史的定形，因此它的信息也是相 

對及處境化的。再 者 ，他們認定在人類淨扎 

的實際事件之外，沒有真理可言；在思想與 

行動之間，在真理與實踐之間，是不容認識 

論的分割。因此一切真實的神學，均必須是 

參與的神學；神學知識只能從參與行動和實 

際行動 （Praxis 1的反省而來。

結果激進的神學家認為，釋經的程序並 

不是從解釋聖經開始，而是透過先知式「對 

時代的洞察」，分辨出神在歷史進程及特別 

情 況 中 ，使人人性化及釋放的行動。顧特萊 

( G u s t a v o  Gutierrez ) 說 ，神學是在信仰的 

亮光下反省行動的結果；那是一種行動與反 

省之間的辯證運動，聖經的解釋就這樣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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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歷史的解釋。拉丁美洲福音派神學家，像 

伯底r 拿 （R e n 6  Padilla ) 、紐 奈 滋 （Emilio 

Antonio N u n e z  ) 則 認 為 ，解放神學家提出  

的問題固然重要，但這樣做神學，無形中是 

把 福 音 分 割 了 ，只引來一種世俗的政治神  

學 ，至終甚至影響了有組織的敎會的功能， 

和傳福音的董要。

保守的解釋

福音派學者、宣敎士、敎會及平信徒領袖， 

均十分重視由本色化轉移到處境化的改變。 

1 9 7 4年 在 洛 桑 （L a u s a n n e  )*舉 行 的 「世界 

福音會議」，以 及 1 9 7 8年跟進的百慕達 r 福 

昔與文化」研 討 會 議 （Gospel an d  Culture 

consultation in B e r m u d a  ) , 便是一個好的  

開始 。不 過 ，對很多福音派人士來說，處境 

化只是忠心地把一個不變的信息，轉譯到當 

地的語言及思想模式。這種工作一定董視聖 

經受文化影響的因素、傳譯者所了解的信  

息 ，和接收者對信息之反應等因素。從這角 

度 而 言 ，處 境 化 就 必 須 以 「活 動 性 相 等 」

( d y n a m i c  equivalence ) 的意義來了解，意 

思 是 ，傳譯聖經信息的人，一定要按接受者 

的言語和思想形式去講解，以致龍經對現代 

人的反應，就像第一世紀的人聽見神的道時 

所有的反應一樣。

處境化的責任相當巨大，要求我們對福 

音與近代歷史情況的關係，有深入的把握。 

傳統上文法和歷史的釋經法，仍被接受為真 

正處境化的基礎，叫我們首先知道，昔日舉 

經作者在他們的情況下要說些什麼。但要處 

境化真正落實，一個忠心的釋經者，必須讓 

經文與人類真實的問題相遇而產生對話。這 

種相遇必須含有神學和倫理意義，以致信仰 

和行動能整合起來；在 這方面，聖靈就是我 

們的導師，叫經文與處境能連結在一起。

誇釋者對自己文化的反省能力，也是十 

分 重 要 的 。 布 特 曼 的 釋 經 圏 子  

( hermeneutical circle ) ，對 像 高 斯 達  

( Orlando Costas ) 一類學者仍有助益，但

他們認為绘釋者、經 文 ，與接受者的關係， 

是一種層層提升的螺旋型關係，直指著末世 

論的目標。這種具批判性的反省和解釋，是 

怎樣來的呢？他們認為绘釋者一方面透過信 

心認同經文，另一方面透過反省和研究，又 

與經文保持距離；同樣地，他與處境也是抱 

著同一的認同和保持距離的關係，當這樣處 

理的經文與處境能相遇，真實的處境化就出 

現 了 。經文與處境相遇，它們就能對話，處 

境帶著它的問題，要求經文給予答案；同一 

時 間 ，經文亦向處境提出新的問題和挑戰， 

要求處境作出回應。舉 例 說 ，處境可能聚焦 

於某種暴力的問題，經文卻指出罪與邪惡勢 

力 的 課 題 。經 文 是 神 賜 下 的 ，是具有權柄  

的 ，處境卻是相對，並且是不斷改變的；在 

二者對話的關係中，經文應該處於主動和領 

導 地位 。這樣一來，反省的程序與極端的學 

派就非常不一樣了。再 者 ，我們並沒有一種 

絕對及最後的神學系統；g 釋者惟一的信心 

來源就是聖靈，相信神的靈會啟導他，使他 

愈來愈明白福音的真義，和福音怎樣能回應 

人類毎一個處境。

福音派學者相信，只有當信徒無條件地 

委身於耶穌基督、作祂忠實的門徒，處境化 

才可以實現。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認清楚耶 

穌基督是我們整個生命的主人，包括他個人 

及 社 會 的 生 命 ；這 樣 委 身 ，他才會忠於福  

音 。福音派能認同解放神學家委身於歷史耶 

穌的熱忧，特別是在祂的受苦，和對假冒為 

善和不公義的責備；但 同 時 ，福音派同樣認 

真地相信那位信仰的基督—— 祂是神的兒  

子 ，是道成了肉身，被釘十字架，從死裡復 

活 ，有一天還要再來，建立祂公義的國度。 

委身於耶穌基督，是以三一信仰為基礎，同 

時是委身於作為父的神，和作為聖靈的神。

此 外 ，真正的處境化亦要求人委身敎會 

( C h u r c h  )•，因為敎會就是神的子民。在敬 

拜及交通中，敎會是向神敞開的；同 時 ，他 

也要謙卑順服於服務工作 ，特別是對貧窮  

人 ，他蒙召就是要向他們宣告耶鮮基督獨一



Contingency 248

的 救 恩 ，並且服役於貧窮人。處境化首先要 

落實在敎會內，其次才是在世界裡。反省與 

e 釋都是敎會的工夫。信徒皆祭司和聖靈光 

照的聖經兩方面，都強調敎會是處境化第一 

大 陣 營 ，這種工夫不僅是少數神學精英的責 

任 ，更是每一個信徒皆責無旁貸的。敎會是 

基督的身體，聖靈賜下了各種不同的恩赐， 

為的就是要使福音的信息，能按當地人能了 

解的形式傳遞出去。

真 實 的 處 境 化 不 容 粗 劣 的 混 合 主 義  

( Syncretism )* ；在神 學 信 仰 、宗 敎 行 為 ， 

及倫理生活模式，它都要堅持信仰優先。但 

同 樣 地 ，它也不能因為害怕改變，害怕混合 

主義的危機，而照搬外國的一套。一種願意 

冒 險 ，和清楚地委身於宣敎目標的意願，能 

幫助我們勝過這種恐懼。聖靈是神聖的誇釋 

者 ，能幫助我們完成這個使命。

在這種聖經經文與人類處境對話的關  

係 ，一切偶像式的信仰和行為，均要接受審 

判 ，無論是宗敎或世俗事情上都一樣。敎會 

必須堅守立場，不能和偶像妥協。從另一方 

面 來 說 ，雖然所有文化均有罪的站汚，卻仍 

能反映出一般啟示的真理和美麗，因此凡與 

神的律相配的，我們都應該潔淨它，把它置 

於基督主權之下。

處境化的最高目標，就是要讓福音能向 

人生每一個實況說話，藉著當地人能明白的 

言語和思想模式向人宣告：罪得赦免，罪咎 

和邪惡勢力的拥鎖已經脫落，人不再需要絕 

望 ，社會的不公義事件不能再横行，因為神 

已臨到人間，因而信、望 、愛均能落實；因 

為處境化的實現，人才能懷著希望生活和奮 

鬥 ，在黑暗中守候光明，等待神國的降臨。 

從這個角度而言，處境化實在是敎會宣敎工 

作最重要的一環。

另 參 ：文 化 （Cultu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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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N. / 揚牧谷

C o n t i n g e n c y 偶 發 性 一切命題都可分

兩 大 類 ，從邏輯上言，它們若不是偶發的， 

即沒有必須性的，就是必須的，或必然的。 

事情的因由也可以分為偶發的，和必然的； 

它的因由若是從別個存在而引發出來，從成 

因 來 說 ，它就是偶發的；假如不是的話，它 

就是必須的。

神的存在非由他物引發，祂是沒有成因 

的 ，故神的存在是必須的，甚至可以說是邏 

輯 上 的 必 須 ，因為祂的不存在是不可想像  

的 ，這種看法也有聖經根據（詩 九 十 2 ) 。 

相 反地 說 ，宇宙是有成因的，邏輯上說，它 

就是偶發的【編 按 ：因為宇宙沒有非存在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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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邏輯理據】，它只是神自由（因為是無外力 

逼 使 祂 ）和美善旨意的表達（創 一 ）。字宙 

的偶發性表面看來像是需要解釋，這個思想 

成了從字宙論來證明神存在的理據，但大多 

數 的 證 明 都 失 敗 （參 自 然 神 學 ， Natural 

Theology * ) 。安 瑟 倫 （A n s e l m  )*嘗試從存 

有論證（ontological a r g u m e n t  ) 來證明神邏 

輯 上 的 必 須 性 。休 護 （H u m e  r 和康德  

( K a n t  T 則 認 為 ，一切邏輯上是必須的真  

理 ，都沒有實質的內容，因 此 「神存在」一 

類說法，最多也只是偶發性的真理。

存 在 主 義 （Existentialist )*哲學家則談  

到人類的偶發性，正是人生無意義的瘾結。 

相對之下，聖經卻認為這種偶發性，正是人 

該存感謝、謙卑和敬畏的理由（詩 九 十 1 2 ， 

—00 ) 。

【編 按 ：近代神學對「偶發性」的討論， 

多見於科學與信仰之對話一類作品。基督敎 

科學家利用這個概念來指出，世界的偶發性 

說 明 ，世界不是一個封閉、可以自我完成、 

自我滿足的體系，它並非自有永有，它的有 

是源於無，是神創造的結果，因此它是敞開 

的 ，是向神敞開；若不是神的支持，它就不 

能 存 在 （来 一 1 〜 3 ) 。再 者 ，這種敞開性 

說 明 ，任何描述世界的律，都不能稱之為最 

後 、終 極 的 ；在敞開的系統，它要不斷接受 

新知識的考驗。最 後 ，世界的偶發性說明， 

自然秩序以至歷史意義，均只能從神那一面 

得 以 肯 定 ，而 不 是 世 界 自 具 的 。參 T. F. 

Torrance, Theological Science, Oxford, 

1971； N. Bohr, Atomic Physics a nd the 

Description of Nature, Cambridge, 197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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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C o n t r a c e p t i o n 避 孕 參 生 命 倫 理 學

( Bioethics ) °

C o n v e r s i o n 歸正  「歸 正 」一詞並不僅

限於人悔改歸向耶穌的行動，它可以用在很 

多學科上，包括聖經研究、歷 史 、神 學 、社 

會學和心理學。它的應用範圍相當廣闇，因 

為歸正是一個普世的現象，在宗敎界 （參宗 

敎 經 驗 ，Religious Experience* ) 和非宗敎  

界都見用；我們在這裡只討論它動基督徒的 

意 義 。

在 新 約 ，歸 正 一 詞 的 希 騰 文 是  

epistrephO〔在七十士譯本多用來翻譯希伯  

來文的如 ^  ( 「轉 回 」，或 「返 回 」、「歸 

回 」 ）〕，和 strepho。這兩個動詞的字面意 

思 就 是 r 轉 變 」，特指方向而言（參約二十

一 20 ) ，新約就是按這意思來象徵人的「歸 

向 」神 （如帖前一  9 ) ，是一種具決定性、 

以神為自標的歸向。

從基督敎神學來說，我們可以分開屬靈 

的 重 生 （Regeneration )*和歸正的行動 ° 歸 

正是指一個人離開罪惡和自我，藉著耶穌基 

督 返 回 神 那 裡 ，它常是有人宣講福音的結  

果 。在 這 過 程 中 的 某 一 環 節 ，神的恩典  

( G r a c e  )*使 人 重 生 ，賜給他永遠的生命  

( 羅六 23 ；林後五 17 ) 。按新約的敎導，這 

些行動正是洗禮（Bap tism  )•要 預 表 的 ，表 

達了歸正和重生的真實時間；因此歸正包括 

了神一方面和人一方面的行動。從人一方面 

來 說 ，他 的 責 任 就 是 悔 改 （Repentence )* 

( 或 說 是 心 思 的 改 變 ），和 信 心 （Faith )* 

(可一 15 ) ，使他有一個新的屬靈方向（羅 

六 11 ) 。但歸正的程序，總是始於人對耶穌 

基 督 的 回 應 ，因此透過洗禮所代表的信心  

(弗二  8 ;酉二 12 ) ，人可以接受赦罪（徒

二 38a ) ，歸入基督（羅 六 3 〜 5 ) , 和接受 

聖靈的恩賜（徒二 38b ；另參約三 5 、 8 )和 

更 新 （多 三 5 ) ，以及過新生活的恩典（羅

六 4 、 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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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正與基督徒的成聖（Sanctification )*

也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單從新約語言的 

證據指出，歸正只是人採取的步驟，而由重 

生完成這個步驟。洗禮卻要指出，這種人神 

之間的互相回應不能止於那裡，新約要求信 

徒在聖潔上有長進（彼前一 4 ~  6 ) 。在希 

騰文及英文，歸正一詞可以用在被動式 ( to 

be converted ) ，意思是基督徒是因著神的  

恩 典 ，才能完成歸正之行動，因此他也有責 

任要在生活上回應神的恩典，叫他的生活與 

承受的恩典相稱。再 者 ，歸正雖是一種個人 

的 行 動 ，歸正的人卻要歸入敎會這個大家  

庭 ，需要在羣體中學習信仰，亦需要在這羣 

體 事 奉 （參徒二十 32 ) 。從這意義而言，歸 

正與聖靈的更新，就是基督徒一生不能稍離 

的兩個特性了。

在使徒的宣講及作品中，歸正一直都是 

重要的一環；它也是敎會傳福音時不能缺少 

的信息。但我們能否說歸正與重生是基督徒 

奉獻與委身的基礎呢？這是肯定的，沒有歸 

正與重生，奉獻與委身於任何敎會事工，也 

只像是參加社團的活動而已，跟新約看奉獻 

與委身為服事神的看法，是絕不相同的。

我們沒有單一種歸正的模式，是每個基 

督徒非要效法不可的；但就算歸向神可以有 

許多種形式，其過程也可以是突然的，或漸 

進 的 ，新約卻清楚指出它是整個基督敎信仰 

的 起 點 ，一 切 信 心 及 行 為 ，均是由這裡開  

始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今天敎會最重要 

的信息之一，就是宣講歸正與重生，以致人 

可以進入基督徒的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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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

C o p t ic  C h u r c h 科 普 替 敎 會 又作埃及

敎 會 ，它 原 是 指 以 古 代 埃 及 亞 歷 山 太  

( Alexandria )*管區為中心的埃及敎會（埃 

及 一 詞 ，在阿拉伯文是 qibr,衣索比亞文是 

qibs ；即 新 約 之 埃 提 阿 伯 ，或舊約之古  

實 ）。科普替敎會共有四個分支：基督一性 

說 （M o n o p h y s i t i s m  )*的東正敎科普替敎  

會 ；「麥基派」 （Melchites ) 敎 會 ，是跟隨 

a 克 敷 （C halcedon )*信 經的敎會；東方天 

主敎科普替敎會，源 自 1 7 4 1年 ；和衣索比亞 

東正敎敎會。今天的科普替敎會和亞歷山太 

只有歷史的關係而已。在上述四種敎會中， 

只有第一個真正可以稱為科普替敎會。

今天通常把科普替敎會歸入東正敎的名 

下 ，但二者在信仰上卻有頗大差別：科普替 

敎會不能接受述克壊信經動基督神人二性的 

定 義 ，他們是信基督一性論的。這個源於五 

世紀的爭辯就一直把敎會分類了，科普替敎 

會認為基督只有一性，就是神一人合一的一 

性 ；他們柜絕歐迪奇（Eutyches ) 的極端看 

法【編 按 ：歐迪奇為君士坦丁堡的敎士，反對 

淫斯多留派，倡基督一性說，但這個基督一 

性 ，是指基督的人性為神性完全吸收，與科 

普替敎會主張神一人二性聯合為一的又有不 

同】。他們接受據說是亞歷山 太之區利羅  

( Cyril of Alexandria f 的 主 張 ：「成為肉 

身之道的一性」。事 實 上 ，基督一性說對科 

普替敎會的神學不是那麼重要，開始時他們 

接 受 這 個 學 說 ，是出於國家民族感情的因  

素 ，多 於 神 學 的 因 素 。原 來 ^ 0克敏會議  

( 451 ) 把 他 們 的 主 敎 狄 奥 斯 庫 若  

( D i o s c o r u s，4 5 4年 卒 ）廢除 了 ，他們憤慨 

之 餘 ，就柜絕逝克壞的決議了。再 者 ，埃及 

人的哲學和思想法，一 直是相信神性、人性 

的 聯 合 ，逝克敏的決議就更不合他們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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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但他們仍然接受尼西亞信經（Nicene 

C reed )*，以及君士坦丁堡和以弗所會議的 

決定。

科普替敎會承認三種敎會內的職分，就 

是執事、祭司和主敎，而平信徒在理論上的 

地位，則是與聖職人員一起，使禮儀和聖禮 

發生效用。科普替敎會的主敎是個修士，這 

可 反 映 出 他 們 與 歷 史 的 修 道 主 義  

( Monasticism )*之關係；這個關係可上溯 

至 埃 及 的 安 東 尼 （A n t o n y ，約 251 ~  

356 ) ，和 帕 科 纏 （P a c h o m i u s，約 287 ~  

346 ) 。不過近代的科普替敎會與傳統的修道 

主義，關係就比較淡薄。

科 普替 敎會 雖 然 對 聖 禮 （Sacra m e n t  )* 

的數目沒有硬性的規定，但原則上他們仍是 

守 著 七 個 聖 禮 。嬰 孩 洗 禮 之 後 是 抹 油 禮  

( Anointing )* 和堅振禮（Confirmation f ; 

聖 餐 （Eucharist T 的餅和酒，通常只有神職 

人員才可以全領，平信徒則只能領一樣。至 

於對基督與聖餅的關係，科普替敎會採取的 

敎 義 立 場 ， 與 西 方 之 「變 質 說 」

( Transubstantiation )*頗接近°此外的聖禮 

還包括補讀禮、認信禮、婚 禮 （不容許離 

婚 ），以及為病者施行的抹油禮。

科普替敎會的禮儀非常豊富，用的語言 

是阿拉伯語或科普替語。他們的經課集  

( lectionaries ) 是廣泛地使用，經課是以聖 

徒記念日作標準（稱 作 synaxan'a ) ，配合 

敎會的聖暦來用。禁食是相當普遍的；科普 

替敎會是福音派色彩相當強的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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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C.

C o r p o r a t e  P e r s o n a l i t y  羣 體 個 性 在

聖經和人的經驗中，自我意識、道德及法律 

的 責 任 ，福樂及困厄，獎賞與刑罰，均是羣 

體與個體的實況。因此以色列和其他國家， 

都 可以用「我 」或 「我 們 」來 代 表 （民二十 

~ 二 十 一 ）；家 庭 的 命 運 是 整 體 的 （書

七 ）；一代的人可以承擔上一代的罪果（太 

二十三 35 ) ；神亦可以要整個敎會的「心 」 

向基督敞開（啟 三 20 ) 。

二 十 世 紀 中 葉 ，羅 賓 遍 ( H. W h e e l e r  

Robinson, 1872 ~  1945 )稱舊約的這種現象 

為 「羣 體 個 性 」，代表著一種與今人不同  

的 ，古代人經驗實況的特性。他的理論是用 

來 解 釋 「我 」與 「我 們 」交替使用的詩篇， 

和以賽亞書四十至四十五章論到僕人的經  

文 ，這些經文的主角身分也常常轉換。但現 

在人已放棄了羅賓逼的理論，而改用其他模 

式來解釋這些經文了；原來現代人與聖經時 

代 的 人 ，在經歷個體或羣體的自我意識，分 

別並不是那麼大的。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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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u n c i l s 會 議 敎會會議是敎會為保衛

使徒信仰而召聚她的領袖。

1 .在基督教神學

會議的召開是為平息因不同的解釋而引起的 

糾 紛 ，或是為宣判沒有聖經（Scripture T 根 

據的思想或行為是錯誤的；會議的決定對敎 

會 （Ch u r c h  )*是否有約束力，就視乎敎會是 

否認為議決是合乎聖經和傳統的解釋。大公 

會 議 （ecumenical council )則認為它的決定 

是具有普世的約束力。

但這種理論有不少問題，人與它也有不 

同 的 了 解 。首 先 ，誰有資格召開這種會議  

呢 ？按拜占庭的傳統，亦是英國敎會接納的 

( 第 八 條 ），只有世俗的權力才有召開會議 

的 能 力 ；另一方面，羅馬天主敎認為只有敎 

宗 （Pa p a c y  )*才具有這個權力；其他敎會在 

理 論 上 是 不 同 意 的 ，他們把召開會議的權  

力 ，歸給具代表性的，也是民主方式選出來 

的議會。

再 者 ，誰可以出席這種會議，誰有投票 

權 等問題 ，也是人言人殊。東正敎認為只有 

主敎才可以出席及投票；天主敎容讓較廣的 

出 席 人 選 ，但投票權仍然只有主敎才能擁  

有 ；更正敎則堅持所有敎會的代表均可以出 

席及投票。

會 議 的 權 威 （Authority )*也是爭論的  

焦 點 。東正敎認為，會議是有聖靈的引導和 

光 照 ，因此它是無誤的；聖靈透過主敎和敎 

會的回應說話，因此各敎會必須找出自己的 

辦法來落實議決的事項。這個看法的實際困 

難 是 ，我們怎樣對待持不同意見的主敎呢？ 

過去的做法不是禁止他們發言，就是把他們 

遂出敎會。在 過 去 ，這種手段造成敎會的分 

裂 ；而 歷 史 顯 出 ，很多時候敎會會議的議  

決 ，或是某些主敎的不合作，均不是本於神 

學上的理由。

羅馬天主敎認為，敎宗有最高的執法及 

仲 裁 權 ，要敎會會議生效，就一定要得敎宗 

的批准。這個看法的問題是，早期敎會不少

會議均沒有敎宗的參與或認可，但天主敎卻 

一直接受它們的權柄；再 者 ，這個看法使敎 

宗制和主敎制產生不能和解的衝突，至今仍 

沒有解決的辦法。

1 3 7 8年敎會分裂的結果，產生了兩個敎 

宗 ，各稱自己具有最高的權柄，敎會人士就 

更懷疑源自中世紀的所謂敎宗主權的理論  

了 。他們要求敎會由議會管理，原則上是毎 

五年召開一次；參與議會的代表由各國推選 

出 來 ，他們的權柄要與敎宗相同；這種議會 

制 到 了 康 士 坦 斯 會 議 （Council of C o n s 

tance, 1414 ~  8 ) 達到最高峯，議會的敎制 

亦在那時建立起來。新的議會於 1 4 3 1年在巴 

塞爾召開，但敎宗制在那個時侯亦重新樓取 

權 力 ，終於把議會制扼殺了。首 先 ，它干預 

巴塞爾會議的程序，接著它把整個會議由巴 

塞爾搬到非拉拉（Ferrara ) ，更方便敎廷的 

控 制 。到會議完畢，敎宗實際上完全控制了 

整個會議，議會制度也就等於完結了。不過 

這個制度仍存於敎會的記億中，到了改敎運 

動的興起，不少神學家重新提及這個制度， 

作為應付更正敎與敎廷分裂的對策。

更正敎從不認為敎會會議是無誤的，會 

議的議決是否被接納，完全看它們是否符合 

聖經一貫的敎導。事 實 上 ，上述種種會議的 

形 式 ，在更正敎的地位已不重要；誰有權召 

開 會議 、議決事項對敎會是否有約東力等， 

就不再是敎會關心的問題。今天會議或議會 

一 詞 ，主要是描述敎會與敎會間的組織，像 

普 世 基 督 敎 會 協 進 會 （參 合 一 運 動 ，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  ) 一 類 的 組 織 ；這 

些組織在憲章內還明文規定，不能干預會員 

敎會內部的生活和敎義。

另 參 ：主 敎 團 主 義 與 大 公 會 議 主 義  

( Collegiality a n d  Conciliarity ) °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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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y (London, 1967)； P. Sherrard, Church, Papacy 

and Schism (London, 1978); G. Tavard, Holy Writ 

or Holy Church: The Crisis of the Protestant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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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丄.B.

2 .會議巡續

現在稱為第一次敎會大公會議，是主後 4 8 或 

4 9 年在耶路撒冷召開的，自的是解決外邦人 

信 主 後 ，加 入 敎 會 要 遵 守 的 條 件 （徒十  

五 ）。從此以後，敎會也舉行過一連串的地 

方 會 議 ，像安提阿、烟 太 基 、亞歷山太、撒 

底 加 （蘇菲 e ) 、里昂及其他地方，好排解 

敎義的紛爭，和縫補不同的分裂。有些會議 

的議決 ，對整個基督敎都有影響力，是具權 

威的決定；最出名的就是 400 ~  6 9 4年 間 ， 

在托萊多（Toledo ) 召開的地方議會，共十 

八個之多，它們的議決，對了解西班牙敎會 

在那個時期的情況極有價值。

無可置疑，最重要的敎會會議，就是那 

些稱為大公會議，或普世敎會會議的。羅馬 

夭主敎認為一共有二十一個，但其他敎會接 

受為正式的大公會議，數目就少得多了。理 

由很簡單，倘若一些會議只有天主敎人士參 

加 ，他們就不會稱之為大公會議。

我們可以按歷史時代來劃分大公會議， 

年代愈接近使徒時代的，愈為各敎會（包括 

天主敎、東正 敎、更 正 敎 ）接 納 。第一次尼 

西亞會議（ 325 ) ，和第一次君士坦丁堡會議 

( 381 ) ，是確認基督和聖靈的神聖地位；敎 

會歷史通常把它們放在一起，稱之為尼西亞 

— 君士坦丁堡會議（NicenoConstantinopo- 

litan Council ) ，由 此 會 議 訂 出 的 信 經  

( Creeds )*，是所有東西方敎會都遵守的， 

縱使現代學者質疑這傳航。

第三個大公會議在以弗所召開（4 3 1 ) ， 

主要是應付淫斯多留（Nestorius )*引起的基 

督 論 （Christology )*的問 題 ，其結果對敎會

的積極貢獻十分有限。二十年後（451 ) ，敎 

會召開第四次大公會議，地點是在週克缴， 

結 果 是 以 四 個 反 面 詞 （參 a 克 敏 會 議 ， 

Chalcedon, Council of* )來界定基督神人二 

性 的 關 係 ，也一併將歐迪奇〔Eutyches ( 約 

380 -  456 ) ，為反涯斯多留而倡基督一性說 

( M o n o p h y s i t i s m  f ，即基督的人性為神性  

完全吸收了〕定 罪 ；歐迪奇原本是代表亞歷山 

太學派的，卻走了極端。逝克敷信經最出名 

的 定 義 ，即肯定耶穌基督的人性、神 性 ，是 

同存於一位格之內，這個定義成了基督敎敎 

義史中最著名的一句話。不 幸 地 ，這議決也 

把埃及和敛利亞敎會分裂了，因為她們支持 

基督一性說，意思是基督只有一性，就是神 

性 。

第五次大公會議，是君士坦丁堡第二次 

會 議 （553 ) ，目的是想挽回基督一性論者。 

它指出基督的人性不是獨立自存的，它的身 

分是與神子的神性位格聯合而有。可惜就是 

這樣妥協也失敗了。在第六次大公會議，即 

君士坦丁堡第三次會議（680 ) 後 ，敎會的分 

裂便不能改變了；該會議指出基督具兩個意 

志 ，一個是屬人性的，一個是屬神性的，主 

張基督一性說的，和敎會其他人士斷然拒絕 

這樣的定義。

第五和第六次大公會議的工作，可說是 

不 成 功 的 ；敎會想加以補救，便 在 6 9 1 〜 2 

年 間 ，在君士坦丁堡的特如蘭（T r u l l u m  ) 

宮召開。因為它想完成第五和第六次會議的 

目 標 ，故 史 家 稱 之 為 「五 六 會 議 」 

[Quinisext ( 即 五 六 ）Council〕；又因會議 

是在皇宮之圓頂大廳（T m l l o  ) 舉 行 ，故得 

名 。這個會議為東正敎成立了他們的敎會律 

例 （C a n o n  L a w  )*，卻為羅馬天主敎柜絕， 

結果這個會議就不被接納為大公會議的系列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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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A、會議一览表

古代會議

届 別 名 稱 年分

1. 尼西亞 325

2. 君士坦丁堡第一次 381

3. 以弗所 431

4. a 克敬 451

5. 君士坦丁堡第二次 553

6. 君士坦丁堡第三次 680

5. ~  6. 特如蘭 692

7. 尼西亞第二 787

8. 君士坦丁堡第四 * 870

君士坦丁堡第四 "" 880

中世紀會議

9. 拉特蘭第一 * 1123

10. 拉特蘭第二 1139

11. 拉特蘭第三 * 1179

12. 拉特蘭第四 ** 1215

13. 里昂第一 1245

14, 里昂第二 * 1274

15. 維也f T 1311 ~  12

16. 康士坦斯 * 1414 ~  18

17. 佛羅倫斯‘ 1438 ~  45

18. 拉特蘭第五 1512 ~  17

近代會議

19. 天特 " 1545 ~  63

20. 梵i f岡第一 - 1869 〜 70

21. 梵歸岡第二 1962 ~  65

不為東方敎會承認 

* 不為西方敎會承認

第七次大公會議，亦即尼西亞第二次會 

議 （7 8 7 ) ， 目 的 是 解 決 反 圖 像 爭 辯  

( Iconoclastic Controversies )* ° 它認為自  

基督成為肉身後，人可以為祂立圖像；它的 

議 決 為 7 9 4 年 法 蘭 克 福 會 議 ( Council of 

Frankfurt ) 推 翻 ，它對西方敎會沒產生什麼 

影 響 ，不過後來天主敎還是有設立圖像。更 

正敎 會就 完全 不接 納圖 像，但對東正敎來

說 ，他們承認的大公會議，就到此為止。

第八次大公會議要解決的問題，至今仍 

解 決 不 了 。羅馬天主敎認為第八次大公會  

議 ，就 是 8 7 0年在君士坦丁堡舉行的。這會 

議把君士坦丁堡主敎，阜丢斯 （P h o t i u s，約 

820 ~  95 ) 大主敎定罪。關鍵點不單因為他 

一直堅持天主敎與東正敎的區別，還在對聖 

靈之所由出的問題。羅馬天主敎認為聖靈是 

由 父 「和 子 」 （Filioque f 而 出 ，東正敎則 

認為璧靈只是由父而出；東正敎與西方敎會 

完 全 決 製 ，就 是 本 於 尼 西 亞 信 經 這 句 「和 

子 」的語句了。無 論怎樣，另一次君士坦丁 

堡會議（880 ) 則把阜丢斯的職位恢復了，當 

時似乎也得羅馬敎廷的贊同。近代學者的研 

究 指 出 ，十一世紀的敎會律例專家，是想承 

認較早的大公會議議決，因為當時東西方敎 

會已然決裂，而第八次大公會議又把阜丢斯 

定 罪 ，有利於輩固羅馬敎廷的地位。但在近 

代敎會合一的氣候下，羅馬天主敎的學者又 

想改變他們的看法。我們相信有一天，東正 

敎和羅馬天主敎都會承認 8 8 0年的君士坦丁 

堡會 議，從而除去分裂東西敎會的因素。

由第十次會議開始，全是中世紀羅馬敎 

廷在西方召開的。東正敎一個都不承認，更 

正敎則沒有一致的意見。首 四 個 （即第九個 

到十三個）是在拉特蘭皇宮舉行，該處為敎 

宗正式的住所。這四個會議之所以重要，全 

因為它們標劃出敎宗權柄的冒升。第一次拉 

特蘭 會 議 （1 1 2 3 ) ，是禁止世俗權力推舉敎 

會高層的負責人，它亦禁止一切聖職人員結 

婚 。第二次是對付假敎宗（1139 ) ；第三次 

是對付亞爾比根派（Albigenses )*的異端 ， 

當時此異端在法國甫部搞叛亂（1179 ) 。第 

四次拉特蘭會議（1215 ) ，是肯定羅馬敎宗 

是高於整個基督敎界，通常歷史學家稱此會 

議為中世紀敎宗權的高峯；它亦是首先為天 

主敎聖餐之變質說下定義的。

中世紀後期的會議關法的問題，與上述 

的相差不遠；但從會議舉行的地點，以至會 

議 召 開 的 原 因 ，皆說明敎宗權力是在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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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第一次里昂會議（1245 ) 是攻擊神聖羅 

馬帝國之國皇徘勒德力二世（Frederick II, 

1194 ~  1250 ) ，緋勒德力二世不理味這個會 

議 ，敎宗只好求法國幫助。第二次里昂會議 

( 1274 ) ，是企圖恢復與東正敎的關係。拜 

占庭國王邁克爾八世 （Michael VIII, 1259 

〜 82 ) ，同意接受敎廷部分的權柄，好交換 

軍 援 ，來對抗土耳其人和諾曼第人的入侵  

( 在西西里）；可惜允諾的軍援遲遲未到， 

他使為人民所棄；死 後 ，這個短暫的聯盟便 

瓦解了。維也納會議（1311 ~  2 ) 是用來對 

付十字軍的，理由是十字軍沈迷於邪術。

康士坦斯會議（1 4 1 4〜 8 )是為應付敎 

宗權的紛爭而召開的。原 來 1 3 7 8年 ，有三個 

人均自稱敎宗，各在不同的地點自行黃袍加 

身 ；這會議定出誰是真敎宗，同時亦判捷克 

的改敎家胡司（H u s s  )*為異端 ，將他焚於木 

柱 上 。它要削減敎宗的權力，改由每五年召 

開一次的議會來管理敎會。這個計畫直到  

1 4 2 9年才能實行，第一個議會是在巴塞爾舉 

行 ，沒有敎宗的參與或支持。幾個敎宗都想 

粉碎這個計畫；到了 1 4 3 8年 ，機會終於來  

臨 ' 拜占庭皇帝緋勒德力八世（1425 ~  48 ) 

願 意 與西方敎會復和，條件是敎廷給他軍  

援 ，對抗入侵的土耳其人。敎宗在非拉拉召 

開會議 ，幾個月後，該地因發生瘾疫而遷去 

佛羅倫斯，再後更遷回羅馬’至終在 1 4 4 5年 

才完成。史家稱這個為佛羅倫斯會議，是企 

圖聯合好幾個不同的東正敎會，包括淫斯多 

留派和基督一性派。可惜這是一種別有用心 

的聯 合，敎廷是想擺脫巴塞爾會議的箱制， 

而東正敎則想交換軍援來對抗土耳其。

說到巴塞爾，開始的時候還有不少敎會 

領袖支持，後來見形勢改變，他們就漸次退 

出 ，改投敎廷的懷抱了。至於東正敎方面， 

敎會聯合的計畫直到 1 4 5 2年才向外宣布，那 

時土耳其人已迫在城下，翌年更破城而入。 

無論怎樣，這個會議開創出日後所謂的「復 

和 敎 會 」 （Eastern Rite Catholic C h u r 

ches ，會 友 稱 為 Uniates ) ，他們的禮儀是

屬東正敎的，組織上卻與羅馬有關係。

中世紀最後一個會議，是第五次的拉特 

蘭 會 議 （1512 ~  7 ) ；此會議本來想提出一 

連 串 有 限 度的 敎會 改革 ，以應付內部的不  

滿 ；可惜太遲了，德國敎會已發生一連串事 

件 ，至終引致改敎運動。

自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以 來 ，天 

主敎召開了三次大公會議，卻不為其他敎會 

承 認 。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天特 

會 議 （Trent, Council of )* ’ 在 1545 ~  63 

年 間 ，共分三次進行。第一階段原包括部分 

更正敎人士，後來天主敎的態度轉趨強 ®， 

對更正敎人士變得敵對起來。天特會議儘把 

時間用在界定和維護更正敎攻擊的敎義上， 

結果把敎會極化起來，完全站在反改敎的立 

場 上 （參天主敎反改敎運動，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er-* ) ，直到本世紀初。它通 

過 一 套 極 具 影 響 力 的 信 仰 問 答  

( Catechism  f ' 和 天 特 彌 撒 （Tridentine 

M a s s  ) , 自 1 5 7 0〜 1 9 7 0年 ，均成為天主敎 

正式的敎會律例；對 聖 餐 ，它仍是抱著變質 

說 （參 聖 餐 ， Eucharist"* ) ，和 獻 祭 的 觀  

念 。1 9 7 0年天主敎放棄這種聖餐觀，反為保 

守的天主敎人士指責，認為他們是把自己出 

賣給更正敎了。

梵謡 岡第 一 次 會 議 （1869 ~  7 0 ，簡稱 

r 梵 一 」）是繼承天特會議未竟之工，它頒 

布 的 是 ，敎 宗 在 執 行 職 務 （ex. cathedra ) 

時 ，對信仰及道德所作的宣告是無誤的。梵 

誰 岡 第 二 次 會 議 （1962 ~  5 ，簡 稱 「梵 

二 」）反對天特會議及梵一會議之精神，卻 

沒有推翻上述會議的任何決定；它的精神是 

開放和容忍的，也有很強的改革意願。梵二 

接納不少改敎派的原則，就如用地方方言作 

崇拜語言（即不用拉丁文），很多前衛的天 

主敎敎士亦是本於梵二來作他們言行的根  

據 。無可否認，自梵二之後的天主敎，是更 

容易接納外面的思想，至於有沒有長期的果 

效 ，現時仍未清楚。今天羅馬天主敎確是比 

以往更願意與其他宗派展開對話，我們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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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將來若再召開普世的 # 議 ，他們也必會 

邀請別宗派人士參加的了。從另一方面而  

言 ，東正敎和更正敎又是否願意參加和承認 

一個以敎宗為首的會議呢？至少在早期敎會 

未分裂之前，這種事是從沒發生過的。

【編 按 ：梵二會議召開的時候，東正敎與 

更正敎均被邀請，以觀察員身分列席，二敎 

派 也 如 此 應 約 。若是召開梵講岡第三次會  

議 ，相信這種安排和應約是不會變的。在今 

天一種友好及尉話的氣氛下，天主敎要召開 

梵講岡第三次會議，大概不會有針對別宗派 

的 議 程 ，也不致有復和的提議。梵三主要應 

是針動天主敎會內部的問題而召開，如敎義 

上針對前衛的天主敎神學家，政治上是討論 

解放神學提出敎會與政權的關係，道德上如 

墮 胎 （Abortion T 的問 題 ，以及近代敎宗均 

關心的人權問題等。近來天主敎已有不少專 

著 W 論梵三應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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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u n te r - R e fo rm a t io n  反 改 敎 運 動 參

改 敎 運 動 的 神 學 （Reformation 

T h e o l o g y  ) ; 天 主 敎 反 改 敎 運 動  

( 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er- ) ; 羅馬 

天 主 敎 神 學  （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

C o v e n a n t 盟 約 這是聖經及神學至為重

要的概念。

1.在壁經中

a .遂 約 。 希 伯 來 人 論 到 立 約 的 該 語 ，是 

「切—— 盟 約 」，因為立約均要獻祭，而獻 

祭是要把祭牲切割（如 ：創十五 7 ~  21 ;詩 

五 十 5 ) 。

神 人 間 的 立 約 ，總 是 由 神 一 方 開 始 ， 

r 我卻要與你立約」 （如 ：創 六 18 ；出六 4 

~  5 ) 。就這意義而言，立約的開始是單方 

面 的 ，正反映出棟選是無條件的特性。神應 

許祂自己是永遠守約的（如 ：利二十六 4 4 〜 

45 ；申四 31 ) 。

神 約 的 主 旨 ，可在祂的應許上顯明出  

來 ：「我 要 作 你 們 的 神 ，你們要作我的子  

民 」 （如 ：創十七 7 ；出六 7 ；林 後 六 16 ~

18 ；啟二十一 2 ~  3 ) 。

雖然約的建立確實是單方面，但約的成 

就 卻 需 要 兩 方 面 ；這 就 顯 出 個 人 的 成 聖  

( Sanctification ),及 堅 守 ( Perseverance )* 

是多麼重要的了。神命令祂的子民要以愛和 

順 服 來 守 約 （如 ：申 七 9 、 12 ; 王 上 A  

23 ) 。以色列人整個律法和崇拜的制度，均 

與約有關 ( 出二十四 7 ~  8 ，三十一 1 6 ，三 

十 四 28 ) ；以色列人能否得到屬靈及屬物的 

祝 福 （或咒 l a ) ，全視乎他們是順服 ( 出十 

九 5 ；利二 十 六 1 ~  13 ; 申二十九 9 ) ，抑 

或是背叛所立的約（利 二十 六 14 ~  39 ; 申 

二十九 1 8 〜 28 ) 。

舊約雖記有好幾個約，卻一直強調，以 

色列人與神之間只有一個約( 出二 2 4 ，六 4 

~  5 ；利二十六 42 ；王下十三 23 ；代上十六

16 ~  17 ；詩一 0 五 9 ~  10 ) 。神與人立的 

約 ，不僅關乎一個人，而是與他的子子孫孫 

都 有 關 係 ，這 動 亞 當 （創一 27 ~  2 8 ，三 

1 5 ; 何 六 7 ; 羅 五 12 ~  1 8 ; 林 前 十 五

22 ) 、挪 亞 （創 六 1 8 ，九 9 ) 、亞伯拉罕  

( 創 十 七 7 ) 、摩 西 （出二十 4 〜 6 、 8 ~

12 ’三十一  16 ) 、亞 倫 （利 二 十 四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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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非 尼 哈 （民 二 十 五 13 ) 、大 衛 （代下 

十 三 5 ，二十一 7 ；耶三十三 19 ~  22 )是如 

此 ，對所有與神另立新約的子民亦如此（賽 

五十九 21 ) 。

以色列人的歷史顯出，人的不信破壞神 

的恩約（如 ：士二 20 ；詩五十五 20 ) 。當人 

一直硬著頸項，連神也要因此「棄 掉 」舊約 

(賽三十三 8 ;耶十四 21 ；結十六 59 ；亞十

一  10 ) 。有時以色列人在新時代更新盟約  

後 ，會求神按約施慈愛（申五 2 〜 3 ; 書二 

十 四 2 5 〜 27 ) ；他們若背約了，可以藉著 

悔改重新進入約的關係（王下十一 1 7，二十

三 3 ；代下十五 12 ' 二十九 10 ’三十四 31 ： 

拉十 3 ：尼九 38 ) 。

舊約提到神要為背道的子民另立新約， 

給予新的希望（賽五十五 3 ，五十九 2 1 ，六 

十一 8 ；耶三十一  3 1 〜 4 0 ，三十二 40 ' 五 

十 5 ;結二十 3 7 ，三十四 2 5 ，三十七 26 ；何

二 18 ) ;這就是彌賽亞展開祂普世的公義國 

度 的 時 候 （賽四十二  6 ，四 十 九 8 ; 瑪三  

1 ) ，是與聖靈之重生一併施行的（賽五十九

21 ；結三十六 2 4 〜 38 ;琪二 28 ~  29 ) 。

b .折 約 。舊約與新約的分野列明在聖經 

之 內 （耶三十一  31 ~  32 ; 林 後 三 3 ~  6 、 

14 ；來A  8 〜 9 、1 3 ，九 15 ) ； 二者內容都 

是 一 樣 的 ，都說到神應許要作祂子民的神  

(林 後 六 16 ~  18 ;來 八 10 ；敢二十一 2 ~

3 ) ，基督要救讀他們（如 ：約A  56 ;羅 九 3 

~  5 ；林 前 十 1 〜 4 ) 。但新約比舊約更美  

(來 七 20 ~  2 2 、2 8 ，八 6 ) ：肿施行的方  

法也不一樣（加三 2 3 〜 2 5 ，四 1 〜 7 ) ;就 

後者的意義言，我們可以說新約已經代替舊 

約 了 （來A  1 3 ，十 9 ) 。

耶穌一生主要的事績，均與舊約聖經中 

的諸約有關：祂 的 降 生 （路一 72 ~  75 ) 、 

國 度 、復 活 （徒二  30 ) 、聖 餐 （出二十四

8 ；太二十六 28 ；林前十一 25 ) ，和十字架 

(來 九 15 ~  22 ’十二 2 4 ，十 三 20 ) 都 是 。 

祂是新約的中保（來 九 1 5 ，十二 24 ) ，亦是 

新約一切恩福的源頭（林前一  30 ；弗二 11

〜 22 ；來十三 20 ~  21 ) 。

新時代並不表示神對守約的要求就減弱 

了 （太 五 1 7 〜 20 ) ；不過新約其中一個應  

許 ，就是叫立約的人有守約的能力，這是最 

大的好處 (林後三 3 ~  6 ;來 A  1 0 ，十 1 6 ， 

十 三 2 0 〜 21 ) 。新約最重要的一部分，就 

是 人 的 稱 義 與 成 聖 (來 A  10 ~  1 2 ，十 15 

~  1 8 ，十 三 20 ~  21 ) ；對背約的人，咒祖 

卻是比舊約更厳厲（來十 2 8 〜 29 ) 。

以 色 列 人 （Israel T 在舊約是與神立約  

的 子 民 ，外 邦 人 都 是 在 恩 約 之 外 （弗二

12 ) 。可惜他們柜絕了彌賽亞，立約的地位 

就不保了 ；他們只守著舊約律法的條文；基 

督卻籍聖靈的工作，使神的律法變成可以事 

奉 基 督 的 自 由 （加 四 2 1 〜 31 ; 林 後 三 6 、

17 ~  18 ) 。不過以色列人在末後仍有指望， 

因為這也是神給以色列人的應許（徒 三 25 ; 

羅九 4 ，十一 27 ~  29 ) 。

盟約神學家（除了某些加爾文派浸信會 

信徒之外）認為基督徒兒女的盟約地位，絕 

不在舊約以色列人兒女之下（賽五十九 21 ； 

路十 A  15 ~  17 ;徒二 39 ’十 六 31 ；林前七

14 ；弗 六 4 ：提 前 三 4 ~  5 ;提 後 三 15 ；多 

一 6 ) ; 再 者 ，他們認為新約的洗禮，是個 

立新約的記號，與舊約立約的禮儀相同，二 

者 都 包 括 孩 量 ，如 挪 亞 （彼 前 三 2 0 〜

21 ) 、亞 伯 拉 罕 （西二 11 ~  12 ) ，和摩西 

( 林 前 十 1 〜 4 ) 的 後 裔 。旣然信徒立約都  

是包括他們的下一代在內，而信徒又是在亞 

伯拉罕的約內 ( 加 三 29 ) ，很多信徒就認為 

應該為信徒的孩子施洗。

2 .在基督敎神學歷史中

a.早期教會。這段時間對盟約的觀念不大重 

視 。愛 任 紐 （Irenaeus f 用此思想來解釋他  

的前千禱年論，重心在舊約應許的士地。屈 

梭多模 ( C h r y s o s t o m  f 說敎會的聖禮就是盟 

約 °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則絵盟約定義  

為雙方的協議。

b .中世紀教會。這段時期敎會從盟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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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三個重要的思想：

i.自十一世紀起，敎宗的權力變得至高  

無 上 ，敎會裡面的政洽思想家開始說，基督 

徒的洗禮是與敎宗立約的記號，人若不順服 

敎 宗 ，就是破壞盟約；這樣一來，敎宗就有 

權拒絕皇帝的命令，並且敎導信徒照樣行。 

換 言 之 ，人若破壞盟約，他就可以抗拒政治 

的權柄。

ii.聖禮神學家開始說，彌撒是有救 *功  

能 的 ，因為它是把基督再度獻上，成為與神 

立的約。

iii.最 重 要 的 盟 約 思 想 ，是 與 比 爾  

( Biel r 有 關 ，他認為盟約中有一種是稱作  

善 功 （Merit t 的 盟 約 ，意思是只要人盡力  

而 為 ，神就會稱此人為義。我們可以這樣概 

括 ：「凡盡力而為的，神就必施恩」。這種 

靠 行 為 稱 義 的 思 想 ，原 是 早 期 的 路 德  

( Luther f 相 信 的 ，自 1 5 1 7年他發現因信  

稱義 之 道 ，就一生竭力反對中世紀天主敎廷 

式的盟約神學了。

C . 改教運動。改敎運動掀起之後，人開 

始注董舉經的權柄，盟約的概念對神學就顯 

得重要無比了。不 過 ，馬丁路德對律法與福 

音 的 分 野 ，正是他力抗中世紀盟約觀的結  

果 ，毋怪乎他的神學極少用盟約的思想。

慈運理（Zwingli )•則利用創世紀十七章 

的 亞 伯 拉 罕 ，作為基督徒與神的關係的模  

式 ，這是他與重洗派展開辯論之前已有的觀 

點 （1525 ) ; 後者否認嬰孩洗禮。因 此 ，改 

敎家並沒有如很多人以為的，是以重洗派的 

盟約觀為己用。事實上慈運理是基於這場辯 

論 ，才為改敎家建立以盟約為嬰孩洗禮的主 

要 敎 義 。 1 5 3 4年 ，布 靈 爾 ( Bullinger )*在 

敎會歷史上寫下第一篇盟約神學，題目就叫 

做《獨一而永極的約，或神的盟約》（Of The 

O n e  a nd Eternal Testament or Covenant 

of G o d  ) 。布靈爾認為，整本聖經都必須從 

亞伯拉罕之約來了解，此約說明神本乎恩典 

把自己獻給人，並要求人「無可指責地活在 

祂的面前」。

在很多方面來說’加 爾 文 （Calvin )*都 

可算是盟約神學的先驅。他的《基督敎要義〉 

( Institutes' 上 、 中 、 下 冊 ' 文 藝 ’ 

® 1 9 9 1、® 1 9 9 5、®1995 ) 及其他作品，常用盟 

約的思想在下述問題上：舊新約的一致性、 

約的相互性和條件性、救恩的好處、基督徒 

生 活 （律 法 、禱 告 、悔 改 、確 據 ） 、預定論 

( 預定論正能解釋約是怎樣運作的） 、敎會 

的 更 新 （羅馬敎會破壞了約，因此要與之劃 

清 界 線 ）和聖禮等。他的作品亦有某種雕型 

工作盟約的痕跡。

加爾文有兩個學生發展出兩種特殊的盟 

約 觀 ，一種是墮落前的工作盟約，另一種是 

歷 史 前 的 救 騰 盟 約 。郞 新 努 （Zacharias 

Ursinus, 1534 ~  83 )說墮落前的盟約與律法 

有 關 ，是神與亞當立的；盟約的內容是，亞 

當若完全順服，神應許以生命，他若背逆， 

就必接受死亡。到了 1 5 8 5年 ，俄勒維安奴  

( Cas p a r  Olevianus, 1536 ~  87 ) 提出歷史 

前的盟約，是聖父爽聖子為了人的救騰而立 

的 。這些觀念對後來盟約神學有頗大的影  

響 ，如科 克 由 （Johannes Cocceius, 1603 ~  

69 ) 的神學就是一例。工作盟約與恩典盟約 

的 觀 念 ，在 韋 斯 敏 斯 德 信 條 ( Westminster 

Confession )* 和信仰問答 （1643 ~  9 ) ，均 

頗有地位。

d .盟 約 神 學 的 晚 期發 展。我們現在知  

道 ，科克由並不是首創盟約神學的人。對盟 

約神學的歷史來說，他無疑是重要的，因為 

他 能從盟約歷史的局外點，去發展盟約神  

學 。他那時代的神學家使用的邏輯辯理，至 

今在不少系統神學的課本上，仍能看出來。 

科克由的盟約神學好像一段歷史，追溯神怎 

樣本乎恩典，把工作盟約和它的咒 l a除 掉 ， 

並代之以恩約，使人得永生。他主張墮落後 

說 ( infralapsarianism，此乃加爾文一派之  

思 想 ，謂人之墮落發生於前，然後神預定棟 

選或判永刑），但他對盟約之了解，並不如 

後人所說，是為要與抗加爾文之預定論。

後期的盟約神學，引起過好幾次的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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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 論 ，包 括 了 ： i .拉 塞 福 的 《王 法 》

( Rutherford*, Lex Rex, 1644 ) ’ 是抗暴的 

政 治 思 想 ；ii.亞 米 紐 （Arminius  )*和他的  

跟隨者所說的條件性棟選，與條件性盟約平 

行 ；iii.改革宗神學某些學派反對墮落前的  

工 作 盟 約 說 ； i v . 亞 目 拉 都 主 義  

( A m y r a l d i s m  )* 中 的 邵 瑪 （S a u m u r  ) 派 ， 

否認摩西之約是屬於恩典之約的範圍；V .英 

國清敎徒對律法主義和反律法主義的討論， 

以 及 vi.所 謂 r 半立約者」 （指嬰孩期受了  

洗 ，長 大 後 不 信 者 ）能否帶他們的嬰孩受  

洗 。

直到今天，盟約神學仍然是近代改革宗 

神學一個重要的課題，特別在十七世紀的發 

展 ，對它好幾方面的思想均予尖鋭的批判， 

就如工作盟約與所謂世俗盟約的關係，這個 

批判特別來自巴特一路線的神學家（參 J. B. 

Torrance in S J T  23, 1970, pp. 51 〜 76 ; 34, 

1981, pp. 225 ~  43 ) 。這一類討論相當混靖 

不 清 ，部分原因是彼此用的詞語不夠清晰準 

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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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

C o v e n a n t e r s 立約同盟者這是發生於

英國安立甘主義與蘇格蘭長老宗之間的一段 

鬥爭歷史。蘇格蘭長老宗 （Presbyterians )• 

自 1 6 3 8 年 起 ，即 反 抗 英 國 斯 圖 亞 特  

( Stuart ) 王朝強行在當地施行安立甘宗的  

敎會管理 （C h u r c h  G o v e r n m e n t  )*方 式 。早 

在 雅 各 六 世 （J a m e s  V I ， 1 6 2 5年 卒 ） 時 

代 ，蘇格蘭人對英國人修改安立甘宗的體制 

便感不安。到了查理一世，蘇格蘭人見他不 

僅與羅馬眉 來眼 去，還 要 把 宗 敎 法 （B o o k  

of C a n o n s  , 1636 )和 禮儀 （1637 )加在蘇格 

蘭敎會上，整件事又沒經過總議會或國會通 

過 ，他們就不能接受了。此等文件要求人完 

全接納皇室的權柄，承認主敎的全權，並且 

明申不接納安立甘宗者，即遂出敎會。

英國皇帝不理蘇格蘭人的抗議後，他們 

的領袖就成立了蘇格蘭民族盟約（National 

Covenant, 1638 ) 。他 們 重 申 1 5 8 1年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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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宣布羅馬天主敎犯的錯誤，包 括 r 以暴 

虐的律法… …侵犯基督徒的自由」。盟約還 

詳細列出英國國會通過的改革宗信仰和敎會 

管 理 ；立約者宣稱他們誓要保衛長老宗的宗 

敎 ，和 「皇帝的尊嚴……為的是保守前述的 

真宗敎」。

查 理 支 吾 以 對 ，但 羅 德 大 主 敎  

( A r c h bi shop  L a u d  ) 則 不 為 所 動 。結果總 

議會就在格拉斯哥召開，堅拒伊拉斯都主義 

[Erastianism，謂 敎 會 宜 完 全 服 從 國 家  

( State r 〕的傾 向，以及保皇黨的陰謀；他 

們 直 接 宣 布 ，只有基督才是敎會惟一的元  

首 。這 時 ，他們把蘇格蘭主敎廢除，删去敎 

會令人憎厭的法律，連同惡名昭彰的高等法 

院也關閉了。這時英皇與國會鬧得不愉快， 

無 力 應 付 蘇 格 蘭 的 反 擊 ，終 於 在 紐 邦  

( N e w b u r n  ) 一 役 ，接受蘇格蘭人的條件。 

格拉斯哥議會最後得到法律上的地位。這時 

蘇格蘭敎會要求植密院下令，要每一個蘇格 

蘭人都簽署盟約，結果立約者就這樣取了原 

屬皇室的權力，而最無辜的可能就是英皇， 

無緣無故把一個原是反對安立甘宗的抗議擅 

上 身 ，成為反對自己了。

立約同盟者的基本立場，是堅決反對蘇 

格蘭改革宗的兩個原則：第 一 ，反對民事權 

柄可以介入屬靈的事情；第 二 ，反對一個牧 

師可以騎到另一牧師的頭上。最早把蘇格蘭 

敎 會 帶 回 長 老 宗 的 領 袖 ，是 亨 德 孫  

( Al ex ander Henderson, 1583 ~  1646 ) 、 

基勒斯比（G e o r g e  Gillespie, 1613 ~  49 )和 

拉 塞 福 （Rutherford )*，他們在韋斯敏斯德 

會議均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就如亨德孫，他 

就是莊嚴同盟及盟約（S o l e m n  L e a g u e  a n d  

C o v e n a n t  ) 的主要起草者，這是蘇格蘭人與 

英國國會之間的聯盟。

1660 年 王 權 復 與 （the Restoration ) 之 

後 ，查理二世把兩個主要的立約同盟者處以 

死 刑 ，他 們 就 是 亞 佳 爾 侯 爵 （M a rq uis of 

Ar gyle ) 和 古 特 立 （Ja m e s  Guthrie ) ，蘇 

格蘭敎會再度被逼接納安立甘主義，敎會的

管洽再度置於皇室之下；蘇格蘭的立約牧師 

被 逐 ，蘇格蘭由貴族及軍事領袖的暴政所統 

治 ；後世史家稱這段時間為「殺戮時劾」。 

立約同盟者為統治者追捕殺害，直 到 1 6 8 8年 

雅各七世不能 J E住 場 面 而 外 逃 ，革命調解  

( Revolution Settlement) 再度恢復長老宗  

的地位，蘇格蘭敎會才恢復平靜。

這時改革長老宗在大西洋兩岸都一直能 

守著立約的傳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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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a n m e r  , T h o m a s 竞 藍 麥 參英國改

敎 家 （Reformers, English ) °

C r e a t i o n 創 造 論 聖 經 一 開 頭 使 宣 告

「起 初 ，神創造天地」 （創 一 1 ) ，結尾作 

同樣肯定，並應許創造新天新地（敢 四 8 ， 

二 i ^一 1 ~  5 ) ；處於舊約和新約中植位置 

的 睛 罪 論 （A t o n e m e n t  )*，又是與創造論分 

不 開 的 ：讀罪論是本於創造論的基礎建造起 

來 。這樣看來，創造論就是聖經最重要的信 

息 之 一 了 ；毋 怪 乎 所 有 主 要 的 信 經  

( Creeds )*，都是以創造論為它信仰的第一 

條 。到底創造論要說些什麼？為什麼現代人 

想 起 創 造 論 ，就 好 能 想 到 它 與 進 化 論  

( Evolution )•的論戰？進化論的近代發展是 

怎 樣 ？早於進化論三千年以前的舊約創造  

論 ，到底以什麼作為中心信息？這信息對現 

代人又有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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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經的創造論

A . 舊 约 。

引發希伯來人思考創造問題的，並不是 

世界本身，或是萬物的起源。這些都是屬於 

希腿人的問題，從好的角度說，是屬於形上 

的 膽 度 ；從不好的角度而言，是屬於無謂的 

好 奇 。引發希伯來人思考創造論的是遠為現 

實 ，結果亦極為深遠的生存問題。或為天  

災 ，或是人禍，希伯來人面與民族國家生死 

存亡的威脅，他們不得不問，那位呼召他們 

列 祖 、越救他們出埃及的神，也是創造萬物 

的主嗎？若 然 ，他們就有理由奮鬥下去。在 

奮鬥下去的過程中，他們終於體會到神在整 

個 受 造 界 的 地 位 ：祂是萬物的創造者和主  

宰 ；由 此 ，他們發展出與古代近東宗敎截然 

不同的神觀、世 界 觀 ，和自己在歷史與將來 

的地 位，亦即是希伯來宗敎特有的希望，也 

是 希 伯 來 民 族 對 命 運 （destiny ) 的獨特了 

解 。

1.神人關係。從一開始，希伯來人認識 

的 神 ，就 是 跨 召 和 遂 救 的 神 （創十二  1 ~

3 ；出三 6 ~  10 ; 賽四十 28 ~  3 1 ，四十三 1 

~  3 ，四 十 四 24 ~  26 ; 詩 八 十 九 11 ~

15 ) 。整個宇宙旣是祂創造的，萬物就不能 

獨立於神而自主，乃是需要倚靠祂的維持和 

供 應 ；因 此 ，神不是自然界的化身。神禁止 

人把自然界各種力量神化，命令他們只能敬 

拜獨一的創造者（出二十 3 ) ，並且讓人知 

道神一直在歷史中工作著，使歷史走向神預 

定的目的地（出三 6 ~  10 ) ，這就是神的恩 

福和應許。

2.神其世界的關係。世界並不是從神分 

裂 出 來 ，也 不是從 先 於 世界 而存 在的 「原 

質 」造 出 ；而 是 神 從 無 造 有 （creatio ex 

nihilo ) ，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這是從創 

- 1 ~  24 > 以至整本聖經共有的一致思想。 

古代近東的創造神話可能有這一類的句子， 

卻是孤立的例子，從沒加以發展，也從沒成

為他們宗敎思想的特色。希伯來人卻強調， 

從無造有的世界，不僅要與它的創造者分別 

出 來 ，萬物亦只能靠祂存在下去。後一個思 

想遍佈整本聖經（書 十 12 ; 士五 20 ；創四十 

九 25 ；出十五 8 、 11 ; 申三十三 1 4 及 下 ； 

詩 二 十 九 ；約一 1 ~  14 ; 西一 1 5 及 下 ；來 

一 2 及 下 ）。神與世界的關係不能從因果律 

來 歸 納 ，只能從審判與應許的關係認識，這 

正是該隱、洪水和巴別塔等記載的主旨。

3.神一人一世界的關係。希伯來人了解 

的 世 界 ，永遠是一個受造和等候救讀的世  

界 ，它本身不是完滿和自足的存在體，因此 

他 們 對 r 起 源 」一類的問題不感興趣。他們 

對 世 界 發 生 與 趣 ，全是因為他們的生存環  

境 ，成了威脅他們繼續存在下去的因素，除 

非世界的主宰與越救他們的神是同 一 位 ，不 

然 的 話 ，他們連存在的指望都抓不著，更何 

來挣扎下去的勇氣？世界若是神創造且是神 

維 持 的 ，他們就知道此世的順逆，並不需要 

乞憐於自然界或政治（敵 國 ）的力量 ，只在 

乎護守耶和華與他們立的約。創世記前十一 

章的悲慘故事（該 隱 、巴別塔與洪水）要說 

的 正 在 此 ，他們了解的罪與罰的意義亦在  

此 。存在的威脅是必須面對的，但至終也只 

有創造和径救的神能使人間的苦難具有意  

義 ，並賜人最後得勝的希望。

B . 新 約 。

新約是承繼署整個舊約的創造一救讀思 

想 ，進一步把焦點聚集在拿撒勒人耶穌的身 

上 。宣布那位道成肉身的，正是那位自太初 

即與神同在的神子，「萬物是藉著祂造的； 

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約一 

3 ) 。世界以及人類都要透過祂再被造，這就 

是 新 天 新 地 與 重 生 （Regeneration )*的思 

想 ，亦 是 新 約 的 核 心 思 想 。換 句 話 說 ，創 

造 、救 續 與 再 來 ，全集中在耶穌基督的一  

生 ，從降生 、成 長 、被 釘 ，到 復 活 、再 來 ， 

而連結起來。

新約是怎樣發展這思想的呢？可分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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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階段：

1 .以道 承接 舊 约 的 智 慧 觀 。在智慧文

學 ，智慧是擬人化後用來代表神（歲八 22 ~  

31 ) ，它可以是神或人的一個屬性，為後來 

的 「道 」預備了基礎。

智慧在希伯來人是指 r 了解」，有兩層 

意 思 ：a.要明白義人在神計晝中所占的位  

置 ，目的是勝過自然界與歷史的威脅；b .要 

知道神在歷史的救睛和在自然界的工作。合 

起 來 ，它是代表希伯來人對瞻罪論、宇宙論 

和神學的了解。

2 . r 道 」的繼往開來。第一代基督徒發 

現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正是神自古隱藏的 

智 慧 ，故他們是藉耶穌的一生，發現由創造 

到救睛的關聯，或 說 ，是由救讀而上溯至創 

造 （林前 八 6 ; 西一 1 5 及 下 ；約一 3 ; 來一 

2 及 下 ）。祂是新生命之源，這新生命非藉 

律法而得，而是恩典的賜予，這就是基督敎 

的福音。

3.神學的傑作。怎樣解釋神與世界的關 

係才能維持神的主權，同時又不會使神成為 

罪苦的始作俩者，一直是古代近東以至希腿 

人 的問題；聖經藉著智慧與道的概念來解決 

這 問 題 。因為二者旣可用來描述神的屬性， 

同樣亦是人具有的。故智慧可以進入人心工 

作 ，卻不會阻礙人自主自決。但舊約的智慧 

觀比較抽象，新約把它落實為耶穌基督，從 

而使整個基督敎信仰具有一致性。這是約翰 

福 音 的 引 言 最 傑 出 的 成 就 （約一  1 ~  3 、 

14 ) 。

科學進化論

以進程來解釋萬物現況的進化論，並不始於 

達 爾 文 ，古代文明大國的哲學都有此說，印 

度 、中 國 、希騰莫不如此。達爾文的《物種起 

源》（Origin of Species, 1859 )卻是第一本

有系統地以實物來解釋物種進程的書，它指 

出生物的「種 」 （species ) 並非不變的，乃 

是經過一段長時間，因應環境的改變而發展 

出 來 。進化論發展至今，可分三大類，牽涉

在 內 的 學 科 真 可 說 「上 至 天 文 ，下至地  

理 」，包括了天文物理學、古生物學、古人 

類 學 、地質 學、生物地理學、解 剖 學 、比較 

胚胎學、分子生物學，以至遣傳學等。

A . 徽 進 化 論 （micro-evolution ) ，上一 

世紀末生物學家高許密（R. B. Goldschmidt, 

1878 ~  1958 ) 認 為 ，遺傳學家已能在大自然 

和實驗室找到足夠證據，說明低等生物在自 

然界和實驗室控制的環境下，能觀察到變異 

的 現 象 ，這是我們必須接受的事實。如濫用 

盤尼西林而生出的金黃葡萄球菌、加州果 

m ’及不害怕 D D T 的蒼繩。高氏用這名詞 

來指古生物學家、比較解剖學家和胚胎學家 

研究的範圍。

B . 廣進化論"( macro-evolution ) , 此詞 

為幸普邁 (G. G. S i m p s o n  , The Major Fe a 

tures of Evolution, N Y ,  1953’ chap. II ) 所 

創 ，是指生物的歷史進化過程，引致分類學 

上高等生物的產生。

至 此 ，他們仍未解決第一個生命是怎樣 

來的問題。

C . 合 成 進 化 論 （synthetic-evolu- 

tion ) 。首先他們認為廣進化論雖不能觀察

( 因所需時間過長），但微進化論原則可用 

在廣進化的演變。為解決生命之源的問題， 

他 們 企 圖 將 進 化 論 擴 展 至 「無 生 源 論 」

( abiogenesis ) ; 認為在原始時代，無機分 

子在特殊的物理和化學作用下碰撞，可以產 

生最基本的蛋白質，是為生命的基本單位。

純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微進化論是已確 

立的事實，不容易推翻。廣進化論舆合成進 

化論仍然停留在假設的階段，旣提不出完整 

推理所需的證據，亦不可能建立一個實驗給 

人 驗 證 ，各種科學家都有他們不接納的理  

由 °

基督徒對進化論的態度，大體上是視乎 

他對創造經文（特別是創世記頭三章）怎樣 

解釋而定。有人當它是歷史，全應按字面意 

思 解 ；另有些人認為它全是詩體意象的語言 

( poetic images ) ，只有表徵意義，沒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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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意 義 ；另外一種是按文體分析，指出它是 

由好幾種不同的文獻來源編成，各表達其不 

同的神學立場。若按他們對進化論的回應， 

可分作下面三個不同的立場：

1.權威創造論：指出世界及眾生百物， 

均需按創一至三章的字面意思解，因此人只 

有六千年至一萬年的歷史（從族譜計算）； 

宇宙的年齢 亦相 仿，因一日等於二十四小  

時 ，宇宙比人不會長過六日。

那麼怎樣解釋以萬年作單位計算的化石 

呢 ？他們認為創一 1 〜 2 之間有一個空隙， 

是第一個世界被造後，因為天使犯罪而被毀 

滅 了 ；第二節才是我們現今這個世界的創  

造 。這種解釋屬於「訴諸碱黙」，沒有明顯 

的聖經根據，也把聖經與科學，敎會與社會 

置於對立面。

2.神举進化論：全盤接納科學進化論， 

包括科學家對之有保留的假設，然後說所有 

進化過程均為神創造的途徑；不是科學理論 

可解釋的，如人的靈魂、墮落等問題，全部 

視之為詩體意象的語言，故予以靈意化，或 

不按照歷史來解釋。這樣一來，聖經成了科 

學 的 註 腳 ，神 成 了 「縫 隙 的 神 」 （G o d  of 

the G a p  r ，只解釋科學留下來又不能解釋  

的 。問題是：我們為什麼需要聖經的解釋？

有 人 說 ：「全盤反對進化論者過分低估 

科學證據」；「全盤接受進化論者又過分高 

估科學證據」。

神若在自然界留下祂的工作，又在歷史 

賜下啟示，祂就是留下兩本書，它們應該彼 

此解釋對方，單重一本而輕忽另一本，都是 

令人感到偏倚不全的。

3.漸進創造論：相信創一至三章的創造 

就是神的創造，我們不知道祂是什麼時候創 

造 或 怎 樣 創 造 ，但從已被證實的微進化範  

圍 ，知道物種自被創造後，曾進行自己的演 

化和繁殖。地球和字宙的年齢是很久遠的， 

科學家用的測試方法雖未藥完善，其可靠性 

卻 非 如 反 對 者 （如 莫 瑞 士 著 的 《科學創造  

論》，韓 偉 等 譯 ，更 新 ， 1979 ) 所說的兒

戲 ，科學家能用六種不同的原素，來為地球 

及從月球帶回來的石塊測齢，得出結果均在 

四十到四十五億年左右。除非我們有另一更 

準確的科學方法代替，不然本於烏撒主敎計 

出六千年之說，或說創一 1 ~  2 之間是代表 

兩個世界的說法，均是掩耳盗鈴之法。

漸進創造論認為科學界已有充分證明的 

事實是什麼呢？那就是地球年齢及與此有密 

切關係的物種極度多元化，亦即為微進化範 

圍內研究的問題。漸進創造論者認為科學家 

只停留在騰度的科學與假設的範圍是什麼？ 

那就是單靠一些殘缺不全又是孤立的化石， 

使企圖建立生物由低等進化到高等的廣化族 

系 ，亦即是廣進化的範圍；他們也不接納生 

命是由非生命分子碰撞出來的假設。他們相 

信人是完全不同的一種生物，是按著神的形 

像 （I m a g e  of G o d  )*被 造 ，有著神氣息的靈 

魂 ，又因犯罪墮落，成為神救睛的對象，這 

是人真正的地位、價值與尊嚴。

再思創造論

創造論並非專為追溯起源的學問，硬要拿它 

與進化論對拼是不智的；就是赢了，我們也 

會忘記創造論原本想傳遞的信息，不能在整 

個基督敎信仰體系內找到它的位置，就更不 

必說創造論成為其他敎義的基礎了。

創造論是本於人受造的真相一 脆 弱 、 

限制—— 而嘗試找出他在自然界和歷史的身 

分 ；由此他認識那位創造與救睛的神。就是 

受到歷史無意義的威脅（人 禍 ），和自然界 

無情的剝奪（天 災 ），他仍能本乎施憐欄、 

行審判的神找到意義和勇氣，在困境閲出生 

機 。

進化論者也不會滿足於資料的搜集和理 

論的建立；身為科學家，他同樣關心人類現 

今的困局，和將來的希望（參丁新豹編的《人 

類的故事》，更 新 ， 1989 ) 。就此意義而  

言 ，創造論者與進化論者並不是沒有共同的 

關 懷 。

聖經本於人之被造，又被安放在地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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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一直強調他在自然界的身分是大地的管  

家 。蒙救睛的人又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也是 

個歷史的祭司，為的是引導人與神和好；特 

別是當人類受困於歷史的黑牢，他就有責任 

向人指出，神是在歴史上工作的神。祂亦呼 

召人與她同工，與祂一起為歷史掀開新的一 

頁 ，並 且向 人指 出 新 天新 地、新國度的希  

望 。

創造論永遠是向前看的，直看到神的新 

天新地、新國度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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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C r e e d s 信 經 信 經 （來 自 拉 丁 文 c r e 

d o ， 「我 相 信 」）是敎會具權柄的信仰文

件 ，言簡意骇地把她所信的條列出來，同時 

冀望信徒接受。從廣義而言，合乎聖經的宗 

敎總是有信經的。猶太敎無論是在聖經時代 

或後聖經時代，均以信經形式來宣認耶和華 

絕對的一致性和獨特性：「以色列啊，你要 

聽 ！耶 和 筆 我 們 神 是 獨 一 的 主 。」 （申六

4 ) 。早期敎會信條（s y m b o l s，亦即信經） 

亦是從新約找出具信經形式與內容的經文而 

寫 成 的 （參 信 條 ， Confessions of 

Faith* ) 。「耶穌是主」（羅十 9 ;林前十二 

3 ) 對初期信徒來說，就等於承認拿撒勒人耶 

鮮與舊約耶和筆是等同的。「我信耶穌基督 

是神的兒子」（徒 A  37 ) ，正是初期敎會洗 

禮用的信經。其他新約信經經文，包括肯定 

基 督 的 道 成 肉 身 、受 死 和 復 活 （羅一 3 ~

4 ；林前十五 3 〜 4 ; 約臺四 2 ) 。緋立比書 

著名的基督之詩（脾二 6 ~  11 ) ，很可能是 

一首詩歌，在洗禮時唱的；林前八 6 則肯定 

神的統一性，和聖父與聖子同尊。最 後 ，我 

們在聖經也可看出三位一體的信經初模（太 

二十 A  19 ；林 後 十 三 14 ；另參三位一體， 

Trinity* ) ，成為後來三位一體敎義及信經  

的準則。

【編 按 ：初期敎會使用信經的情況，除了 

洗禮之外，異敎徒信主加入敎會、聖餐禮、 

趕 鬼 ，以至受逼迫時的認信均有；參楊牧谷 

著 ，《使徒信經新釋》，校 園 ’ 1 9 8 8，1 〜 8 

頁 。】

使徒後期敎父 ( Apostolic Fathers )*反 

映出凯利（J. N. D. Kelly ) 所 言 的 「半信經 

之 聲 j ’而 護 敎 士 （ Apologists )*則寫了許 

多基督敎信仰精要的作品。學者稱之為「古 

羅 馬 信 經 」 （約 1 4 0 年 ，哈 納 克 ， Har- 

nack* ) 者 ，則是把三位一體公式詞擴充後用 

於洗禮的信經：「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並 

耶 穌 基 督 、祂 的 兒 子 、我 們 的 主 ，我信聖 

靈 、塞 敎 會 和 肉 身 復 活 。」在 愛 任 紐  

( Irenaeus )*、亞歷山太的革利免（C l e m ent 

of Alexandria f 、特 土 艮 （Tertullian )* 和 

希坡律陀 （Hippolytus )*等人的作品，都可



265 Creeds

以 找 到 「f H仰 的 準 則 」 （rule of faith ) 或 

「傳 統 」，是為接受信仰敎導的人預備的。 

所 謂 「使徒信經」者 ，雖非出自使徒的手， 

其內容卻是符合使徒敎訓的。我們現今所有 

的形式是源自第 A 世 紀 ，代表著一個頗長的 

發展歷史，也是由三位一體的洗禮公式詞衍 

生 而 來 ，特別是古羅馬信經。使徒信經主要 

分成三部分：聖 父 、聖 子 、聖 靈 ，內容是間 

接 地 反 對 不 同 的 異 端 ，就 如 伊 便 尼 派  

( Ebionites ) 、馬 吉 安 （M a r c i o n  )*、諾斯 

底 主 義 （Gnosticism ) * 和 幻 影 說  

( Docetism )*等 ; 在西方有著崇高的地位， 

用 於 崇 拜 和 洗禮 。它 被 稱 為 「信經中的信  

經 」（P. Schaff ) ，包含了得救所必須的信 

仰要義。

尼西亞信經 （Nicene Creed, 325 ) 很可 

能是本於較早期的耶路撒冷和安提阿的信經 

而 寫 成 ’主 要 是 抵 檔 亞 流 （Arian )*的敎 

導 ，說壁子是神最高的創造，與聖父有本質 

上的分別。我們現有的尼西亞信經，很能反 

映 出 3 2 5 年尼西亞會議的主要思想，為 381 

年的君士坦丁堡會議接納。它肯定神的統一 

性 ，堅持基督是「在萬世之前為父所出」， 

是 「與父一體」 （homoousios ) ，因此在各 

方面聖子就是神。尼西亞信經亦肯定垂靈是 

神 ，也是由父所出。但在西方敎會「從父出 

來 」一 語 ，後 來 加 了 「和 子 」 （Filioque T 

一 詞 ，成 為 「從父和子出來」，表明聖靈不 

僅 是受 聖父的差派，也同時是受聖子的差  

派 ，這是受了希拉流（Hilary )*、安波羅修 

( A m b r o s e  )>、耶 柔 米 （Jer o m e  )*和奥古斯 

丁 （ Augustine )*的 思 想 影響 ；同樣句子亦 

見於亞他那修信經。可惜這句「和 子 」受到 

東方敎會厲害的反對，至終在 1 0 5 4年成為東 

西方敎會分裂的主因。

【編 按 ：現今稱為尼西亞信經者，其實是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381 ) ，論到基督一 

條 ，如 「獨 生 」、 r 在萬世以前」、「出於 

神而為神」等 ，均 是 3 2 5 年的版本沒有的， 

加進去 的用意是指明 ，亞 流 及 波 里 拿 留

( Apollinarian )*異 端 完 全 為 正 統 敎 義 擊  

敗 ；論聖靈一段亦擴充不少，以對抗馬其頓 

派異端的錯誤。

加 入 「和 子 」一 語 的 ，則 是 5 8 9 年在托 

莱 多 會 議 （Council of T o l e d o  ) 的 事 ，先為 

法 蘭 克 （Fra n k  ) 敎 會 採 納 ，後為羅馬敎會  

採 用 ，到第九世紀已為全西方敎會接納，更 

正敎用的版本亦有「和 子 」一 語 。到二十世 

紀 ，已有神學家著手處理這問題，指出這種 

屬於歷史多於屬於敎義的分歧，實不應再把 

東 西 敎 會 分 隔 開 來 ，參 H. Thielicke, The 

Evangelical Faith, II’ pp. H. B.

Swete,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Pro

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 】

亞他那 修 信 經 （Athanasian C r e e d，或 

稱 Quicunque vult， 出自拉丁版本頭兩個  

詞 ）不是亞他那修（Athanasius f 寫 的 ，乃 

是第五世紀中葉一個不知名的南高盧信徒， 

按著奥古斯丁傳統寫成。它的特徵是非常清 

晰地把三位一體及道成内身的敎義寫出來， 

二者對救恩道理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一開頭 

使 說 ：「凡人欲得救，首先當持守大公敎會 

信 仰 。」論到三位一體，它 說 ：「父 是 神 ， 

子 是 神 ，聖靈亦是神；然 而 ，非 三 神 ，乃一 

神 耳 。」論到基督，它強調子乃父從永 S 而 

生而為一體，非 受 造 ，祂有著完全的神性和 

完全的人性；為人的罪而死、復 活 、升 天 ， 

祂還要再來，施行最後的審判。東方敎會從 

沒有接受亞他那修信經。

边!克 敏 信 經 （Chalcedonian C r e e d  ) 是 

由五百個以上的希騰主敎，於 4 5 1 年在咖克 

敷 會 議 （Chalcedon, Council of )** 寫 成 ，目 

的 是 針 對 亞 坡 里 拿 留 、 涯 斯 多 留  

( Nestorius )* 和 歐 迪 奇 〔Eutyches, 380 ~  

456 ' 倡 基 督 一 性 說 （M o n o p h y s i t i s m  f〕等 

異 端 。伽克敷信經申明耶穌基督是完全的  

神 、完全的人；按神性說，是與父同體而為 

神 ，按人性說，亦與我們同體而為人。這神 

人 二 性 是 「不 相 混 亂 ，不 相 交 換 ，不能分  

開 ，不能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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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按 ：儘管迪克缴信經因大量採用希騰 

本體論的抽象語言而為人詣病，但因為它處 

理的問題本來就是本體論的問題，是關於耶 

穌基督怎麼可能同時是真神又是真人，除非 

我們能用較具體的語言草擬出這個重要真  

理 ，單按它用抽象的希騰語言而批評或柜絕 

伽 克 敏 信 經 ，是 不 公 平 的 。潘 霍 筆  

( Bonhoeffer )*說得比較中肯；他說述克缴 

基 督 論 是 一 種 「批 判 性 基 督 論 」 （critical 

Christology* ) ，目的是清理出一個空地， 

把錯誤思想的可能柜於門外，使後人能在其 

上 建 造 （D. Bonhoeffer, Christology, L o n 

don, 1978 ) 。】

論到信經的權柄問題，東正 敎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f 只接受敎會七個大公 

會 議 （Councils )*的 議 決 ，即 由 3 2 5 年第一 

次 尼 西 亞 會 議 ，到 7 8 7 年第二次尼西亞會  

議 ；他們拒絕西方敎會的信經，特別是後來 

加在尼西亞信經的「和 子 」一 詞 。羅馬敎會 

則堅持一切由敎廷宣布的都是無誤的。傳統 

上 ，敎會稱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和亞他那 

修信經為 r 三個信條」，以示其獨特超然的 

地 位 。按羅馬敎廷的意見，信經包含神敢示 

的 真 理 ，因此不論在任何時代都是有權柄  

的 。另 一方面，更正敎改敎家則接受使徒信 

經 ，和頭四個會議所決定的，因為它們與聖 

經的敎導吻合【編 按 ：即尼西亞會議、第一次 

君 士 坦 丁 堡 會 議 、以弗所會議和 a s克徽會 

議】，承認它們是信仰與生活惟一的準則。馬 

丁 路 德 （Luther )•對 使 徒 信 經 的 評 語 是 ： 

r 我們不可能把基督敎真理說得更簡短清楚 

了 。」 （ 37, p. 360 ) 加 爾 文 （Calvin )* 

對大公會議定下的信經則說：「我從心底尊 

敬 它 們 ，並且對所有這些信經都是同樣的尊 

重 。 J ( 《基督敎要義》IV.ix.l，謝秉德譯’ 

文 藝 ，®1995 )

更正敎對上述討論過的四信經非常董  

視 ，認為它們能忠實地反映出聖經的敎訓。 

從哈納克開始，敎會便出現一些批判性的學 

者 ，攻擊信經採用太多希騰哲學系統的思

想 ，和 過 時 的 宇 宙 論 ；這些人包括田立克  

( Tillich )*、布 特 曼 （Bul t m a n n  )* 和羅賓邁 

( J. A. T. R o b in s o n  f ’說這些古代信經動

現代信徒沒多大實際意義。甚至天主敎學者 

如 襲 漢 斯 （H. Kiing )•，和《新信條》（N e w  

Catechism, 1966 ) 的荷蘭編者亦認為，信經 

不過是人本於他自己的文化背景而制訂出  

來 ，它們對今日信徒的情況並不適合，甚至 

可能是錯誤的。

正統更正敎卻不作如是看，他們認為上 

述四信經均是 n o r m a  normata，意 思 是 ，它 

們都是信仰的準則，它們本身又是以神的道 

為準 則，接受聖經為最高的權柄。【編 按 ：上 

述四個信經的地位當然不如聖經，但至終說 

來問題只有兩個：1.敎會是否完全不需要有 

一言簡意骇的信仰宣言，就如在幫助信徒分 

辨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道理時，我們是否 

只對他們說「合乎聖經的就對，不合乎聖經 

.的就錯」，這樣對他們有沒有實質的幫助？

2.四個古信經若因採用太多希騰語言和思  

想 ，被看為不適合，我們只管寫一個更合乎 

聖經語言的信經好了，寫出來若是既簡單又 

清 楚 ，自然有人採納；若仍未有人寫得出， 

四個古信經仍有它的價值。現在世界各大宗 

派都有他們自己的信仰宣言，但多是相當  

長 ，是屬於信條，而不是信經；是各重自己 

宗派的特色，與信經作為整個基督敎會信仰 

共守原 則（如使徒信經）的目標不同。今天 

可有人或團體能寫一個簡潔的信仰守則，是 

為基督敎、天主敎和東正敎共同接納的嗎？】

總體 而 言 ，古信經申言 r 任何時代、任 

何 地 方 、任 何 信 徒 都 是 一 同 相 信 的 」 

[Vincentian C a n o n  ; 參 大 公 性 （Catholi- 

city f〕。但我們一定要強調，任何人的言語 

都必須接受神無誤之道的審棱。我們可以這 

樣 說 ，因著古信經與聖經的吻合，它們就為 

我們提供普世信徒信仰的一個撮要，一方面 

把不屬聖經的敎訓屏諸門外，另一方面對基 

督敎會的敎導和崇拜，提供可用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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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參 ：使 徒 信 經 （Apostle^ Cr e e d  ) ; 亞他 

那 修 信 經 （Athanasian C r e e d  ) ; 大公性  

( Catholicity ) ; 咖 克 敷 會 議 （Chalcedon, 

Council of ) °

參考書目

尼科斯編，《歷代基督敎信條》’湯清譯’文藝， 

41989 ；楊牧谷著，《使徒信經新釋》’枝園’ 1988。

P. T. Fuhrmann, Introduction to the Great 

Creeds of the Church (Philadelphia, 1960) ; J. N.

D. KeWy, Early Christian Creeds (London, ^1972) ； 

idem. The Athanasian Creed (London, 1964) ； J.

H. Leith,Creeds of the Churches (Richmond, VA, 

1̂982) ； P. Schaff, T/)e Creeds of Christendom, 3 

vols. (New York, 1877ff.，最佳為 1919 之版本）.

B-D. 揚牧谷

( Sin )*的 問 題 ，和 基 督 工 作 在 法 律 上 的 含  

義 。 克 力 墨 在 敎 會 政 治 上 是 舉 足 輕 董 的 人  

物 ， 對 聖 經 與 敎 義 神 學 家 施 賴 德  

( Schlatter )*有 重 要 的 影 響 ，不 僅 在 神 學  

上 ，連 性 格 上 也 如 此 。在 晚 年 的 時 候 ，他 成  

了 反 對 哈 納 克 （H a m a c k  )*的 主 要 人 物 ，那  

時 哈 納 克 正 處 於 學 術 生 命 的 廳 峯 。

參考書自

H. Beintker in TRE 8, pp. 230 〜6 (附德义參考 

書目）；G. Friedrich in TDNT X, pp. 640 〜 50 (on 

his Lexicon); W. Koepp in R G G  1, cols. 1881 〜2.

J-B-We-

Critical Theory批 判 理 論 參 法 蘭 克 福

學 派 （Frankfurt School ) °

Cremer, Hermann 克 力 墨 （1834 ~ 
1903 ) 德 國 路 德 會 一 個 保 守 派 聖 經 學 者  

和 神 學 家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對 德 國 神 學 有 極  

大 影 響 的 人 物 。克 力 墨 出 生 於 一 個 深 受 敬 虔  

主 義 （Pietist )*影 響 的 家 庭 ，長 大 後 就 離 開  

這 個 傳 統 ，採 取 以 聖 經 字 義 為 主 的 路 向 ，特  

別 是 被 委 任 為 格 菲 史 富 德 大 學  

( Gr e i f s w a l d， 自 1.870年 至 死 時 ）敎 授 之  

後 。他 秉 性 堅 毅 而 立 場 鮮 明 ，思 想 極 具 說 服

力 生 堅 決 反 對 啟 蒙 運 動

( Enlightenment ) * 「具 破 壞 性 的 餘 毒 」， 

不贊成與人的文化 ( Culture ),結 伴 ；這個思 

想在當時德國更正敎是頗流行的。他最為後 

人 記 念 的 ，就 是 對 新 約 語 言 的 研 究 ，寫 成 《新  

約希腿文聖經神學詞典》（Biblico - Theolo

gical Lexicon of N e w  Testament Greek, 

E T ,  Edinburgh, 1878 ) ，在十九世紀未的德 

國和英國廣被採用，也 是 G. Kittle, Theolo

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 e w  Testament 

( T D N T ) 的先驅。

除此之外，他重要的神學作品是與因信 

稱 義 （Justification ) *有 關 ，他 特 董 罪

Cross, Theology of the 十 字 架 神 學

十 字 架 神 學 （theologia crucis ) 一 詞 最 早 為  

馬 丁 路 德 （Luther )*採 用 ，是 特 指 他 早 期 的  

改 敎 神 學 。十 字 架 神 學 不 僅 是 指 十 字 架 的 敎  

義 ，更 是 指 一 種 神 學 進 路 ；此 敎 義 是 以 十 字  

架 為 了 解 基 督 工 作 的 核 心 （參 讀 罪 ， 

A t o n e m e n t *  ) ，也 是 以 十 字 架 為 了 解 神 學 整  

體 的 核 心 。在 這 種 神 學 ，十 字 架 成 了 神 整 個  

自 我 啟 示 的 核 心 ，因 此 亦 成 了 神 學 的 基 礎 和  

中 心 。在 十 字 架 神 學 中 ，十 字 架 成 了 明 白 整  

個 神 學 的 方 法 論 的 鋪 匙 。用 路 德 的 言 語 來  

說 ，就 是 Crux probat omnia ( 「十 字 架 是  

萬 物 的 準 繩 」 ' l/Ve,'marer Ausgatoe 5, P- 
179 ) ，因 此 路 德 說 ： 「只 有 十 字 架 才 是 我 們  

的 神 學 」 （P. 176 ) 。此 宣 稱 使 我 們 想 起 保  

羅 的 話 ： 「我 曾 定 了 主 意 ，在 你 們 中 間 不 知  

道 別 的 ，只 知 道 耶 穌 基 督 並 祂 釘 十 字 架 」

( 林 前 二 2 ) ; 此 經 文 對 路 德 的 十 字 架 神 學  

是 重 要 無 比 的 （林 前 一 ~ 二 ）。

在 《海 德 堡 論 題 》 （Heidelberg Theses, 

1518 ) ，路 德 把 「十 架 神 學 」 和 「榮 耀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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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theologia gloriae ) 作 對 比 ，「榮耀

神 學 」一詞代表他所反尉的中世紀經院哲學 

( Scholasticism )*的進路。這兩個詞語可以 

代 表 兩 種 對 神 不 同 的 認 識 （參 神 的 知 識 ， 

K n o w l e d g e  of G o d *  ) 途 徑 ：榮耀神學以明 

白神的榮耀為主，特別是祂在創造之工顯出 

的能力、智慧和美善；十架神學則賞試明白 

隱蔵於十架苦難與屈辱背後的神。路德並不 

否認人可以透過受造界對神有某種天然的認 

識 （參 自 然 神 學 ，Natural Theol o g y *  ) ; 

但 他 認為 人對 神的 認識 ，主要是在救恩論  

上 ，在這方 面 ，自然界是完全不能有任何幫 

助 的 。事實上那比沒幫助更差，因為罪人只 

會把神歪曲，以自己在道德及理性上的成就 

來稱 自己 為 義 。神透過十字架來敢示的自  

己 ，正是把人對神的前設粉碎，並截破人認 

為應該怎樣認識神的假相。神在十字架上啟 

示 的 ，不是人以為的神聖的能力和榮耀，而 

是神聖的每一個反面，是人的羞辱、貧 窮 、 

受苦和死亡，這些表面看來都是軟弱和愚 *  

的 。因此路德吊龍地說，神是在這個啟示上 

把自己隱藏起來（參隱藏與敢示的神，Hid- 

d e n  a n d  Revealed G o d *  ) ，因為人不能立  

刻 就 認 出 這 位 神 ，只有靠著信心才能認識  

祂 。要在被釘的基督認識神，人不能自以為 

對神的智慧和美善有把握認識，這樣的人是 

不會認識神的；只有當人的智慧滅黙，人的 

道德成就被看為無用，才會慢慢地認識神。

最 後 ，我們必須指出路德的十架神學一 

個關鍵的概念，他認為神藉之隱蔵祂啟示的 

苦 難 與 羞 辱 ，跟罪人的苦難與羞辱是平行  

的 。他 說 ，神 是 以 祂 受 苦 的 r 奇 特 工 作 J 

( opus alienum ) ，來向罪人隱藏祂救恩的 

「真 正 工 作 」 （opus proprium ) 。只有一 

個謙卑下來的罪人，一個曾為「屬靈鬥爭」

( Anfechtung ) 擊倒的罪人，才真能明白神 

是藉十架的羞辱和定罪叫罪人稱義。路德有 

一 名 言 ，充分指出十架神學不同於臆測的神 

學 ，因為前者是本於經驗的：「塑造神學家 

的 是 生 活 ，或 是 死 亡 和 被 定 罪 ，而不是理

解 、閱讀或猜測」 （ Weimarer A u s gabe  5,

p. 163 ) °

很少人能像路德那樣，把十字架在神學 

的地位說得那樣清楚。近代不同的神學家在 

這 方 面 下 了 不 少 工 夫 ，有 巴 特 （K. 

Barth )*、拉 納 ( K. R a h n e r  )*、莫 特 曼 （J. 

M o l t m a n n  )* 及 翁 高 （E. Jiingel )* ' 有些地 

方他們還比路德走得更遠呢。他 們 （以及其 

他 人 ）賞試從十字架的角度來更新我們對神 

的認 識 。舉 例 說 ，巴特便認為基督的神性只 

有透過祂在十字架上受的羞辱，才能完全彰 

顯 出 來 。十字架上的基督是一個人性、卑下 

和受苦的耶鮮，但祂正是真神，是本於祂的 

自由來選擇用這種方法去愛人，這正是偶像 

不能做的。二十世紀的英國和亞洲神學家〔如 

日 本 信 義 宗 的 北 森 和 雄 （K. K i t a m o r i， 

1 9 1 6年 生 n 都 指 出 ，除非我們先嚴肅地面 

對十字架的道理，不然我們永不可能明白， 

神受苦的愛，怎麼能夠代替傳統神學那種看 

神為不變不動的觀念。

近代神學中有兩個發展是極堪注意的。 

第 一 是 莫特 曼 的 《被釘十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 o d ) ; 第二是翁高的《作為世界 

奥 秘 的 神 》（G o d  as the Mystery of the 

World ) 。莫特曼承敎於路德的地方頗多， 

他的目的是要從種種宗敎解釋下，重 建 「十 

字架那種世俗的恐怖和無神的信念」。在十 

字 架 上 ，耶穌被神離棄的死亡，正表明神子 

是完全認同於無神又被神離棄的人。他與路 

德 一 樣 ，指出神是藉非神—— 被神所棄——  

來 敛 示 ，因為祂的愛正是要認同於那被棄  

的 。莫特曼是想把神在十架上的敢示，引伸 

到 「神觀的革命」，要把一切不是來自十字 

架的神觀放棄。他 說 ，耶蘇的死不是神的死 

( of G o d  ) ，而是在神裡面死（in G o d  ) ， 

是屬於神與神之間的事件，在三位一體的意 

義 內 ，是神把神交於死地。因 此 ，要明白神 

就一定要從三位一體的歷史來看：十字架正 

是祥本於馳的愛，聖父把聖子交於死地，璧 

父要忍受聖子的死，聖靈又以其堅強的愛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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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父與聖子相聯起來，以致這種愛能下達人 

間 。莫特曼這樣建立他的十字架神爭’它要 

求的就是三位一體的神，和神的可變性這兩 

個 敎 義 ，並且認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人 

類受 苦（Suffering f 的問題上，打通形上學 

的有神論（T h e i s m  )*和無神論 （A t h e i s m  )* 

的阻隔。在相近的脈絡上，翁高亦指出十字 

架是明白三位一體的起步點，只有這樣才能 

越過形上學有神論和無神論的紛爭。

參考書目

E. Jiingel, God as the Mystery of the World

(Edinburgh, 1983) ； A. E. McGrath, Luther's Theo

logy of the Cross (Oxford, 1985) ；莫特曼著，《被 

釘十字架的上帝》，道風山，1994 (J. Moltmann, 

The Crucified God, London, 1974) ； W. von 

Loewenich, 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Bel

fast, 1976).

RJ.B.

C r y p t o - C a l v i n i s m 隱 蔵 的 加 爾 文 派

見協同信條（For m u l a  of C o n c o r d  ) 。

C u l lm a n n , O s c a r 庫 爾 曼 參救恩歷史

( Salvation-History ) °

C u l t s 敎 派 參 新 宗 敎 （N e w  R e 

ligions ) ; 小敎派（Sects ) °

C u l t u r e 文 化 文 化 一 詞 不 好 界 說 【編

按 ：人類學家克魯伯 ( A. L. K r o eb e r ) 和克 

羅 孔 （Clyde K l u c k h o h n  ) 合著的《文 化 ：概 

念與定義的檢討》（Culture, A  Critical R e 

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 1952 ) ， 

列 出 1871 ~  1 9 5 1年間出現過有關文化的定 

義 不 下 一 百 六 十 四 種 ，其 複 雜 性可 見一

斑 。】，不過我們不需太執著精微，可以把文 

化定義為一社羣共有的思想和行為法則，使 

他們具有身分感和與別人的關係；這個粗略 

定義至少能指出人人都有分於某種文化。

文 化 對 神 學 的 影 響 ，可 以 用 麥 夸 里  

( Macquarrie ) * 的 《基 督 敎 神 學 原 理 》 

( 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1966 ) 

的話來表明：「沒有人能避免受他自己文化 

的思想形式和理性趨勢所影響。」（P. 12 ) 

可惜連這個簡單的事實也不常被重視。進入 

二十世紀，基督敎愈來愈要面對世界其他主 

要 宗 敎 ，這問題隨之變得更為尖鋭。當基督 

徒羣體在一些歐美以外的地區日漸壯大時， 

歐洲和北美的神學傳統是受著當地文化影響 

的 事 實 ，愈來愈被重視，這亦表示這些傳統 

不是普世性的。

在福音派信徒中，有一近代發展是頗重 

要 的 ，即是洛桑信約（L a u s a n n e  Covenant*, 

1974 ) ，這是福音派對很多問題的一個重要 

宣 言 ，指 出 r 因著人是神造的，人類有些文 

化在美與善的傳統上特別豊厚；但因人是墮 

落 的 ，他的文化都受到影響，有些甚至是邪 

惡 的 」 （第 十 段 ）。在百慕達的韋路班克研 

討 會 （T h e  W i l l o w b a n k  Consultation, 

1978 ) ，專為研究福音與文化的關係，亦重 

申這 觀 點 。韋路班克報 告書 清 楚 地指 出 ， 

「沒有神學是不受文化影響的，因此所有的 

神學均須接受聖經的審核，只有聖經是超乎 

它們之上。神學必須忠於聖經，並且將建議 

適切地引伸到它的文化，這就是神學批判的 

準 繩 」（第五段 b ) 。【編 按 ：這一節作為理 

想是可以的，可是作為審核的途徑，就只會 

引起更深的紛爭，因為異端亦說有聖經的支 

持 ，古 代 馬 吉 安 （M a r c i o n  ) *及 亞 流  

( Arius T 即為明顯的例子；近代熟悉釋經  

學 （Hermeneutics )*引起之問題者，更明白 

是什麼意思了。】

不過這宣言倒有一個重要的提示：福音 

派雖然仍然堅持新舊約聖經藉耶穌基督賜下 

的 敢 示 （Revelation )*，是 永 遠 有 效 的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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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承認神學只是人的努力，為要明白這個啟 

示 ，因此與文化本身的限制有著不可分割的 

關 係 。

把 一 切 人 的 文 化 相 對 化  

( Relativization )*，無疑是開啟一條路，讓 

人 接 受 處 境 化 （Contextualization )*的原 

則 ：即怎樣在另一文化下董組聖經的信息， 

以致它既能忠於原有的啟示，同時又是適切 

於當地文化的特有條件。神學家發現道成肉 

身 （Incarnation )*的 敎 義 ，最能提供這種神 

學工作的模式，因為它指出神與人認同，同 

時又符合文化的要求，不致失去當地文化的 

身 分 。按這模式來說，我們知道要使神學本 

色 化 ，是不必犧牲福音本身的特色的。

上述問題顧出任何關於文化神學的問  

題 ，從來都不是容易解決的。李 察 •尼布爾 

( H. Richard N i eb u h r )*在 《基 督 與 文 化 》 

( Christ and Culture ) 一 書 ，曾提出五個文 

化與信仰關係的模式，他形容 為：r 基督反 

對文化」、「基督屬乎文化」、「基督高於 

文 化 」 （或準確地說，是 「基督與文化的整 

合 」）、「基 督 與 文 化 吊 跪 （參神學的吊  

ife， P a r a d o x  in T h e o l o g y *  ) 相 關 」，及 

「基督為文化的改造者」等 。除了第一種主 

張信仰與文化成就是完全對立之外，其他四 

種均在某程度上給予文化正面的評價。

我們已經說過，神學本身是受著文化的 

影 響 ，是不能宣稱具有任何永極性的學問； 

這 樣一來，文化神學就是敎會與神學家不斷 

努力修正的學問’要在基督耶鮮的死與復活 

的亮光下，來了解世界的命運和人類的成就 

(弗一  9 〜 10 ) 。換句話說，在耶穌再來之 

前 ，我們是不能奢求文化與神學之間的問題 

有最後解決之時，而 r 基督的心意」與 r 文 

化的形成」之 間 ，也永遠要存在著某種張力 

的關係了。

另 參 ：處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 °

參考書目

C. H. Kraft, Christianity in Culture (New 

York, 1979)；利查.尼布爾著，《基督與文化》，賴 

英澤、襲書薛譯，東南亞，51992 (H. Richard 

Niebuhr, Christ and Culture, New Y ork’ 1951) ； J. 

R. W. Stott and R. Coote (eds.), Down to Earth — 

Studie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Grand Rapids, 

MI, 1980) ； P.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New 

York, 1959) ； The Willowbank Report 一 Gospel 

and Culture (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s, 2; 

Wheaton, IL, 1978) , 另載於 Explaining the Gos

pel in Today's World (London, 1978).

K.Be.

C y p r i a n 居 普 良 （約 2 0 0  ~  5 8 ) 為

拉 丁 敎 會 的 敎 父 ，自 2 4 9 年起為激太基主  

敎 ，直到死的時候。居普良原是個異敎徒， 

中年歸主，很快就升到主敎的地位。他是個 

飽學之士 ，口才極佳，是個出色的演說家； 

當敎會處於受逼迫的時候，能使敎會聯合在 

一 起 ，並且鼓勵他們。2 5 0 年 ，迫害加劇， 

居普良亦逃命去了。就在他外逃的時候，敎 

會偏激分子引起敎會分裂，他們堅拒重新接 

受一時軟弱不認主的人返回敎會。居普良不 

贊成這種作法，到他重新返敎會時，就著手 

處理敎會的秩序與體制的問題，此等問題正 

是整個爭辯的根本。

居 普 良 的 作 品 ，既 不 如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的繁  '浩 ，亦 不 如 特 土 良  

( Tertullian )*的 多 兀 化 ，但這兩位的作品  

均有助我們了解這個時代和它們的問題。居 

普 良 為 後 世 記 取 的 ，就 是 他 對 敎 會  

( C h u r c h  ),的了解，這是他為解決北非那種 

特有的分裂 （Schismatic )*問題而發展出來 

的 。他對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 )* 

的問題非常看董，一直堅持他身為主敎的特 

權是該受尊重的，認為他的權柄不是由人而 

來 ，甚至不是由羅馬主敎而來，而是由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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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彼得 而來〔參 敎 會 管 理 （C h u r c h  G o v 

ernme nt f ; 事 奉 （Ministry )*] ° 他又強調  

「在 敎 會 之 外 無 救 恩 」 （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 ) 。他主持⑩太基會議（Council 

of Carthage, 256 ) ，該會議清楚指出，任何 

分裂及異端的洗禮都是無效的（參再洗禮 ， 

Rebaptism* ) 。這個議決連羅馬也拒絕承  

認 ，今天也沒有敎會接受，不過它確能反映 

出當時北非敎會極端的情況。居普良是極力 

主張嬰孩洗禮的人，認為這與原罪有關，因 

此是必須的。他把祭司及獻祭等名詞用在敎 

會事工與聖禮等事上。

說來諷刺，若不是當時又爆發另一樁對 

敎會的逼害，居普良很可能就與羅馬敎廷鬧 

翻了 ；這次邁害結果奪去了他的生命，很可 

能羅馬主敎亦是在這個逼迫中喪命。居普良 

死後成為北非敎會的守護聖徒，他所堅持的 

原 則 ，亦是後期敎會極端分子竭力反對的， 

特別是多納徒派 ( Donatists )* °

參考書目

P, Hinchliff, Cyprian of Carthage (London,

1974) ； G. S. M. Walker, The Churchmanship of St 

Cyprian (London, 1968).

G  丄.B.

Cyril of A le x a n d r ia亞歷山太的區利羅

( 3 7 5  ~  4 4 4  ) 區利羅出生及成長於埃  

及的亞歷山太城，在 4 1 2 年繼承他叔父提阿 

非 羅 （T h e o p h i l u s，活 躍 於 3 8 5 〜 4 1 2 年 ） 

而為該城主敎。他任主敎的工作可分三個時 

期 ：4 1 2 〜 2 8 年 ，是屬第一期，主力在解釋 

聖經及對異端和不信者抗辯；第二期是 428 

〜 3 3 年 ，此為匿利羅一生成就的高峯期，以 

力抗涯斯多留（Nestorius )*為 主 ；此時他與 

羅 馬 敎會 聯手 ，召開以弗 所 會議 （Council 

of Ephesus, 431 ) ，至終把淫斯多留定罪； 

區利羅工作最後一期是 4 3 3 〜 4 4 年 ，這是他 

歸 於 平 靜 的 時 期 ，主要是從亞歷山太學派

( Alexandrian School )* 和 安 提 阿 學 派  

( Antiochene School ) * 的 角 度 解 釋 他 的 信

仰 。

區 利 羅 署 述 甚 殷 ，用 古 典 希 騰 文 （Attic 

G r e e k  ) 寫 作 ，精 通 古 典 文 學 、聖 經 及 敎 父  

作 品 ，特 別 是 亞 他 那 修 （Athanasius )*和 加  

帕 多 家 敎 父 （C ap p a d o c i a n  Fathers ) 。他 寫  

了 許 多 釋 經 書 ，反 映 出 他 對 聖 經 的 重 視 。在  

釋 經 上 ，他 廣 泛 採 用 預 表 法 和 歷 史 法 ，尤 以  

《論 心 靈 誠 實 的 敬 拜 》 （O n  Worship in Spirit 

and in Truth ) 和 《加 非 亞 論 五 經 》

( Glaphyra on the Pentateuch ) 為 著 。區  

利 羅 反 異 端 之 作 極 多 ，最 重 要 者 有 《神 聖 與 合  

質 三 一 論 寶 藏 》 （Thesaurus on the Holy 

and Consubstantial Trinity) 、 《神 聖 與 合  

質 三 一 論 之 對 話 》 （Dialogues on the Holy 

and Consubstantial Trinity ) 和 《五 本 反 對  

淫 斯 多 留 襄 濱 的 書 》 （Five Books of N e g a 

tion against Nestorius' Blasphemies ) ° 

他 在 最 後 一 本 特 別 強 調 ，聖 道 與 聖 子 的 聯  

合 ， 是 一 種 既 真 實 又 個 人  

( kath'hypostasin ) 的 聯 合 ， 藉 馬 利 亞 而  

生 ；此 是 針 對 淫 斯 多 留 之 基 督 論 而 發 的 ，淫  

斯 多 留 認 為 聖 道 與 聖 子 只 是 r 聯 手 」 而 已 。 

區 利 羅 認 為 兩 個 出 生 都 是 指 惟 一 及 獨 一 的 聖  

子 ，在 永 極 中 及 時 間 裡 均 為 一 ；淫 斯 多 ® 的  

理 論 似 乎 是 指 兩 個 子 ，一 個 是 神 聖 的 ，一 個  

是 人 性 的 ，他 們 只 是 在 基 督 裡 面 合 而 為 一 。

區利羅寫了許多講道集和信，現今仍存 

的信有七十封，其中一些對反淫斯多留思想 

是 很 重 要 的 （參 T. H. Bindley, rev. b y  F. 

W .  Green, The Oecumenical Documents 

of the Faith, L o n d o n , 1950, a n d  L. R. W i c k 

h a m ,  Cyril of Alexandria: Select Letters, 

Oxford, 1983 ) °

區 利 羅 是 早 期 敎 會 最 重 要 的 神 學 家 之  

一 ，深 為 東 方 敎 會 （邀 克 敏 東 正 敎 ，和 反 烟  

克 敷 之 基 督 一 性 說 者 ， Monophysites** ) 和  

西 方 敎 會 （羅 馬 天 主 敎 、更 正 敎 ）推 許 。他  

是 第 一 個 建 立 敎 父 （Patristic )*論 證 的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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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以敎父解釋當作明白使徒敎訓及基督 

福音之準則。

按著亞他那修和加帕多家的傳統，區利 

羅 接 受 尼 西 亞 的 本 體 相 同 說  

( Homoousios )*，聖 父 、聖 子 、聖靈的三  

位 格 （Hypostase/s f ，此三位格聯於一體  

( 參 本 質 ，Substance** ) ，而為一神，表達 

於祂們共有的意志與行動。在神學思想上， 

區利羅不算是極具創意，但在思想的整合和 

表達上卻非常傑出。他關心的不是三位一體 

( Trinity )*的本 質 ，而是在其表達的方式， 

因為他特別著重救恩方面的信息，這是他從 

亞他那修承受過來的。論到三位一體的本  

質 ，區利羅強調三位不同的性格，而在功能 

上 ，他指出聖父先於聖子，而聖靈則是由聖 

父 而 出 ；有時他也說聖靈是由聖父和聖子而 

出 ，此與聖靈之位格無關，乃是指聖父與聖 

子的同體而言。

區 利 羅 的 神 學 是 以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為 主 ，他在這方面的貢獻對 

早期敎會的思想功不可沒。開始的時候，他 

用的詞賣頗引起爭議，因為它們不夠確切， 

容易引起誤會；但他的思想倒是清晰的，最 

後還能幫助人解決語意上的問題呢。他接受 

亞他那修對語言的解釋，認為神學爭辯不應 

只在詞句上作文章，乃應注意詞句獵含的意 

義 ；這 是 為 什 麼 區 利 羅 會 把 r 本 性 」

( physis ) 等 同 於 「位 格 」 ( hypostasis ) 

及 「質 J ( ousia ) 來 用 ，就 如 說 ：r 道成肉 

身 之 神 的 一 本 性 」，或 「二位格一本性的  

神 」等 。【編 按 ：上述附有英文的名詞，在後 

期敎父作品都成了極度專門的名詞，區利羅 

沒有嚴格區分，互換而用，結果引起不少混 

亂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本於此而說他的基 

督 論 是 由 基 督 一 性 論 轉 到 基 督 二 性 論  

( dyophysite ) ° 他先後被指為亞波里拿留  

主 義 （Apollinarianism'* ；包括被他反對之淫 

斯多留派和近代敎父學者），和被近代基督 

論者指為 r 從上面」來寫基督論，這些指責 

都是不公平的。所謂基督之二性，與現代人

「從上面」或 「從下面」來研究基督論，是 

完全不一樣的。他只是想藉以馬內利之奥秘 

把 人 與 神 聯 繁 起 來 ，藉 祂 的 虛 己  

( Kenoticism )*、祂的遍在、祂二性連於一  

位 格 、祂 特 性 ( idiomata) 的 交 換 ，而尤其 

董 要 的 ，是 祂 量 貞 的 母 親 ，真正的神之母  

itheotokos ’參 馬 利 亞 （M a r y  )*]，而把人 

與神聯聲起來。 .

區利羅如何了解救恩（Salvation )*呢 ？ 

是透過神性與人性的聯合，共兩方面：一是 

藉基督完成，二是人藉聖靈在聖禮的工作而 

得 以 參 與 （有關他對聖餐的敎義，參 Ezra 

Geb reme dhin, Life-Giving Blessing, U p 

psala, 1977 ) 。藉基督完成的’ 一般稱作救 

恩在客觀方面的成就，這思想對他因信稱義 

的敎義至為重要；他在《論心靈誠實的敬拜》 

一書有極精彩的解釋。

區利羅留下的神學遺產，對東西方敎會 

都 寶 貴 無 比 。在今日人們關法敎會合一之  

際 ，重新研究他在神學上的書見，進而達到 

神 學 的 共 識 ，應 是 很 有 建 設 性 的 ；最低限 

度 ，他指出東西敎會所本之一源，正是那古 

典的基督敎呢！

另 參 ：嗣 子 論 （Adopt ionism  ) ; 亞歷山太  

學 派 （Alexandrian School ) ; 安提阿學派  

( Antiochene School ) ； 涯 斯 多 留  

( Nestorius ) 。

參考書目

C P G  III’ nos. 5200 〜438 ,及 J. Quasten, Pa~ 

troiogy, vol. 3 (Utrecht, 1960) , pp. 116 〜42 所列之

著作。

近代研究選集：A. M. Bermejo, The Indwell

ing of the Holy Spirit according to St Cyril of Ale

xandria (Ona, Spain, 1963) ; J. N. Karmiris’ J. S' 

Romanides, V. C. Samuel論區!利羅之基督論的專 

文，载於' Does Chalcedon Divide or Unite? 

(Geneva, 1981) ; C. Dratsellas, Questions of the 

Soteriological Teaching of the Greek Fa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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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t Cyril of Alexandria ( 

長篇論文，Edinburgh, 1967) , in Theologia 38

(1967) , pp. 579 〜 608, 39 (1968) , pp. 192 〜 230, 

394 〜 424, 621 〜 43; A. Grillmeier, Christ in 

Christian Tradition, vol. 1 (London, 1̂975) ; F. J. 

Houdek, Contemplation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St Cyril of Alexandria (沒有出版之長篇論文，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79) ; A. Kerri

gan, Cyril of Alexandria, Interpreter of the Old 

Testament (Rome, 1952) ; T. F. Torrance, Theolo

gy in Reconciliation (London, 1975).

G.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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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b n e y , R o b e r t L e w is  達 布 尼 （1820

~  98  ) 美南長老會的敎育家、神 學 家 、 

作家及時事評論家，曾任敎於維吉尼亞聯合 

神 學 院 （U n i o n  Theological Seminary, 

R i c h m o n d ,  V A  ) 多 年 ，一生守著保守加爾  

文派的傳統，是典型的美國長老宗「舊派 」 

的 思 想 。他深受歡迎的《系統及爭辯神學講  

義》（Lectures in Systematic a nd Polemic 

Theology, ^1878; repr. Edinburgh, 1985 ) ， 

基本上得助於加爾文 （Calvin f 、英國的清 

敎 徒 （Puritans f ，特別是韋斯敏斯德信條  

( Westminster Confession )* 不 少 ；他處理  

當代哲學及神學的問題，用的卻是蘇格蘭常 

識 哲 學 ( C o m m o n - S e n s e  Philosophy f 的方 

法 。

達布尼解釋神的諭旨（參預定論，Pre- 

destination* ) 、 主 權 （Sovereignty of 

G o d  f 、責 任 、歸 罪 （參 罪 ，Sin" ) 和末世 

論 （Eschatology )*，也不是用哲學的猜度， 

而是頗典型的韋斯敏斯德方法，即是嚴正地 

提出命 題，然後加以解釋。他非常重視人類 

學 （Anthro p o l o g y  )*，特別是人的心理學、 

社 會制度和組織的建立。在論理及神學方  

面 ，他一直是以墨經為基礎，找到相關的經 

文才把神學建立其上。

另 參 ：普 林 斯 頓 神 學 （Princeton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自

Discussions’ 4 vols. (1890 〜 7), repr. as Dis

cussions: Evangelical and Theological, 2 vols. 

(London, 1967), Discussions: Philosophical and 

Discussions: Secular (Harrisonburg, VA, 1980 and 

1979);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1897; repr. Harri

sonburg, VA, 1984).

T. C. Johnso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Robert 

Lewis Dabney (1903; repr. Edinburgh, 1977); D. F. 

Kelly, 'Robert Lewis Dabney', in D. F. Wells (ed.), 

Reformed Theology in America (Grand Rapids, 

MI, 1985)； M. H. Smith, Studies in Southern Pre

sbyterian Theology (Jackson, MO, 1962).

D.F.K.

D a le , R . W . 戴 爾

( Congregationalism ) '

參 公 理 宗 主 義

D a rb y , Jo h n  N e lso n  達 秘 ( 1 8 0 0  ~

82  ) 為英國弟兄會的創辦人，近代時代論 

( Dispensationalism )*的推動者，也是前千

禱 年 論 （參 千 禱 年 ，Millennium'* ) 的重要 

神學家。他的思想在十九世紀未英國及美國 

敎會深受歡迎，是美國基要派的重要支柱， 

舞華人敎會的保守派影響至巨，至今一些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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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神學院仍以他的《聖經要略》（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L o ndon, 1964, 

repr.) 為釋經準則，以他對時代的解釋作為 

神學的基礎。達秘在英國出生，在愛爾蘭的 

聖 三 一 學 院 讀 法律 ，二十二歳就執業作律  

師 。悔改後成為熱心的執事；後 蒙 召 ，全職 

傳 道 ，在他的敎區及鄰近的天主敎徒中引起 

復 興 。他發現當代敎會在道德及屬靈事上， 

與 聖 經 所 說 的 （特 別 是 使 徒 行 傳 ）相距甚  

遠 ，大感失望。此時他發現敎會有一組分離 

傾向頗強的言論，很能說明他的感受，特別 

是流行於 1 8 2 0年代 的 ，使他反對現存敎會之 

心更強。他認為組織化的敎會都是墮落的， 

就更鼓勵自己的朋友作非組織的敬拜、撃 

餅 、傳 福 音 ，和過壁潔的生活，等待主再臨 

( 他認為信徒先要「秘密被提」，主才會再 

來 ，故 真 信 徒 要 傲 醒 生 活 ）。達秘終於在  

1 8 2 8年離開聖公會，參加在家庭聚會的「弟 

兄 」羣 體 ；此為後來弟兄會在他帶領下得以 

大大發展的背景。

弟 兄會 在 達 秘 帶 領 之 下 ，得以發展與  

旺 ，於是他開始整理他的敎會學（參 敎 會 ， 

C h u r c h *  ) 。他指出真正的敎會，是由重生 

得救的人組成，他們就是 r 秘密信徒」，只 

有 主 才 認 識 ；他們是活在聖靈之下而為一  

體 ，特徵就是信服聖經、彼此相愛，並且接 

受聖靈的引導。這些準則很多都與有形、有 

組織的，且常是世俗的敎會相衝突。

後來達秘與弟兄會的主要負責人分裂，

1845 年 與 牛 頓 （B. W .  N e w t o n ,  1807 ~  

99 ) ， 1848 ~  9 與 穆 勒 （G e o r g e  Muller, 

1805 ~  98 ) 和 庫 克 （H e n r y  Craik, 1805 ~  

6 6 ) 分 裂 ，使 弟 兄 會 分 裂 為 「封 閉 的 」和 

「開放的」兩 大 派 ，前者是跟隨他的，後者 

則不然。

達祐開始在歐洲展開一蓮串的講座，他 

本於自己對敎會的了解，加上聖經預言的經 

文 ，開 始 建 立 後 世 稱 之 為 「時 代 論 」的系 

統 。他對歷史的發展有一套獨特的看法，認 

為整個人類歷史進程，早已存於天上，而暗

示於聖經。按著神 之「時 代 」來把里經事件 

分 類 ，是正確釋經的第一步驟，因為整個歷 

史 進 程 ，都是神成就救續的步驟，直到最後 

耶 穌再來，就是救恩最終的完成。此階段共 

分兩部分，首部分是信徒被提，之後舊約因 

人犯罪而停頓的程序再度恢復，神要成就祂 

應許以色列的，就是先發生啟示錄所言之災 

難 ，然後基督建立千年國度於地上，以色列 

人要成為萬國的中心。這個千禱年論是前所 

未有的。

達秘的敎會論除了英國弟兄會外，影響 

範 圍 不 大 ；但他的預言觀卻廣泛地左右美  

洲 、歐 洲 、亞 洲 ，以至華人敎會較保守的陣 

營 。他對聖經無誤的看法、人的墮落，以至 

神 的 主 權 等 概 念 ，因與傳統加爾文主義相  

似 ，成了北美基要主義的重要思想；再加上 

十九世紀未二十世紀初，自由主義（參神學 

的 自 由 主 義 與 保 守 主 義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對敎會構成頗 

大的威脅，保守的時代論派基督徒便與普林 

斯頓的加爾文主義聯手，合力對抗自由神學 

對聖經權威的挑戦，於是達秘的神學思想便 

在部分敎會大行其道了。

另 參 ： 時 代 論 神 學 （Dispensational 

T h e o l o g y  ) ; 基 要 主 義 （F u n d a m e n -  

talism ) ; 千禱年 ( Millenniu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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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r k n e s s ,  D a r k  N ig h t  o f t h e  S o u l 黑

暗 ，心靈的黑夜  希 伯來文的 & 0祐 /C’ 

'Opel 和 希 騰 文 的  skotia, sokotos, 

z o p h o s，除了字面意思外，亦有其他很豊富 

的寓意。它可以指無知（伯三十七 19 ) 、災 

難 （詩一0 七 10 ) 、死 亡 （詩A 十A  12 ) 、 

罪 惡 （詩二 13 ；約 三 19 ) 等 ，亦即是一切與 

神及其旨意相反的，因 為 「神就是光，在祂 

毫無黑暗」（約査一 15 ) 。祂在創造與救睛 

的工作上，都是以戰勝黑暗為比喻（林後四

6 ) °

但聖經中的黑暗亦有完全不同的喻意， 

如神的介入、敢示及顯現，是 以 「昏 黑 、密 

雲 、幽暗」來 表 達 （申四 11 ) ，這個思想在 

曰後敎會的靈修文學占極重要的位置（參靈 

修 生 活 ，Spirituality** ) ，也是本文要解釋  

的中心。

心靈的黑夜

摩西登西乃山的經歷（出 十 九 ，二 十 ），素 

來是猶太敎和基督敎靈修大師特別看重的經 

文 ，摩西是進入密雲與黑暗中與主相遇，靈 

修大師使以此來代表心靈的成熟進程。至於 

進程有幾項，或對黑暗的體驗是什麼，自然 

就是人言人殊了。

俄 利 根 （Origen )*認為人只要一天在身 

內 追 求 認 識 神 ， 神 的 不 可 知  

( incomprehensibility ) 和人有限的認知能  

力 ，都叫人不可避免地墮入黑暗之中。女撒 

的貴格利 （G r e g o r y  of N y s s a  )*則從正面來 

描述這經驗，認為摩西登山時進入的密雲， 

與雅歌之佳偶在黑夜不見了良人，二者是可 

比擬的。他是第一個把這兩個聖經意象合起 

來的神學家，那亦成為日後靈修家努力探求 

的目標。

神的本性旣不能被人的思想盡窺其奥， 

人的文字又是如此簡陋—— 神的本性像水， 

人 的 思 想 與 文字 像策 繁，無論怎樣都載不  

了 ，神便成了人永遠渴求和戀慕的對象。人 

心靈的黑夜經驗，正是人經歷神的不可知，

卻永遠是在渴求和戀慕的經驗。人雖然不能 

抓得著神任何一部分，毎多一次經驗神，人 

就愈能經驗自我的提升，不是提升到更光明 

澄淨的境界，只是進入密雲的更深處；經歷 

神的進程使成了由開始的光照（即悔改時的 

經 歷 ），到 進 入 「發光的黑暗」 （luminous 

darkness ) 去 。這階段的經驗有兩方面：對 

己 ，我們更能擺脫屬地的纏累，包括身體上 

和理性上的；對 神 ，我們會更戀慕，雖然仍 

在 黑 暗 中 ，卻 是 一 種 有 引 力 的 「發光的黑  

暗 」。

敎會傳統中有一組作品稱作「亞略巴古 

文 獻 」〔Areopagitical C o r p u s  ’參亞略巴古 

的偽丢尼修（Pseudo-Dionysius the Areopa- 

gite )*]，據說是保羅在雅典之亞略巴古請道 

而信主的丢尼修（D i o n y s i u s，又作 D e n y s ， 

見 徒 十 七 3 4 ) 寫 的 （牧 在 Sources 

Chretiennes 58, Paris, 1941 ~  ) 。丢尼 

修充分解釋黑暗本身是認識神必要的條件和 

性 質 ，意 思 是 ，真認識神的人必要經歷這種 

黑 暗 ，而認識神的特徵亦是如此，二者是不 

能 分 開 的 。他 在 《奥 秘 神 學 》（Mystical 

T h e o l o g y )說 ，神 發 出 「黑 暗 的 射 線 」

( ray of darkness ) ，使人的忘我與自我能  

結 合 。人與神的結合是在黑暗中，其結果雖 

是叫人狂喜，其經驗卻不能言宣。東正敎神 

學家羅斯基（Vladimir L o s s k y  ) 的解釋相當 

中 肯 ，他說丢尼修以黑暗和光明的語言來描 

述神的知識，是因為神的自我啟示是光，但 

神性本身是人不能想像或窮盡的，故是黑 

暗 ，丢尼修把這兩種光與暗的特性揉合起來 

了 °

東正敎比較愛用光明來描述神的知識與 

經 驗 ，但酉方自中世紀末期起，就愈來愈喜 

歡 用 「神的黑暗」來描述這種經驗。最出名 

的 《不 知 之 雲 》（The Cloud of U n k n o w 

ing ，十四世紀英國著名靈修文學作品，作者 

不 詳 ），記述一個在兩團雲中間禱告的靈  

魂 ，在他之下是忘記的雲，代表把人的物愁 

及小愛隱藏起來；在他之上是不可知的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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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神 的 黑 暗 ，人只 能藉 著 深 深 的 戀 慕 ，

「如飛鍵」一樣穿過此黑雲，「它便如燃燒 

的黑煤炭一樣發出閃光」。

陶 勒 ( Tauler ) *及 鋭 斯 布 若 克 （Jan 

va n  Ruysbroeck, 1293 ~  1381 ) 進一步解釋 

這種黑暗的經驗，認為黑暗不僅是理性上的 

無 所 知 ，也是情感上的無所感；因此處於黑 

夜的靈魂，就如人處於荒薪的帳野，不單是 

四周不毛，亦無出路可覓，因為神本身就是 

一 個 r 隱藏的黑暗」，「無形又無狀」。任 

何人要透過黙想來尋索神，難免經歷這種方 

向迷失之境，叫他連自己的真實與價值都產 

生疑惑。

解釋黑夜心靈之經驗最詳盡的人，自然 

以十架的約輪 ( J o h n  of the Cross )*為 要 ’ 

他以雅歌女子在黑夜失去良人的經驗為始， 

把 黑夜 分為三個階段。首 先 是 「感官的黑  

夜 」，那時人的自我專一戀慕神，渾忘一切 

身外的事物；第二階段是黑暗至深的時分， 

亦是他的名著書題所指：「心靈的黑夜」， 

這時連自我除下的一點屬靈安慰都給剝奪淨 

盡 ，什麼都失去；第三階段是夜盡天明，人 

若 能 握過第 二階段 ，就接近曙光初露的時  

分 ，亦是佳偶重覓良人之時。

十架的約翰並不認為這三個階段必是按 

順序發生的，人在整個淨扎與接受的過程， 

希望與失望、黑暗與光明，會交替甚至重疊 

發 生 。

近 代 靈 修 大 師 黙 頓 （T h o m a s  Merton, 

1915 ~  68 ) 則把黑夜經歷比喻作禪宗的頓  

悟 。人在平日的自我觀，及以為理性能解百 

物的無所不能感，會因靈魂處於黑夜而徹底 

粉 碎 。黙 頓 雖 然 極 切 關 心 社 會 事 物 （見 

S e eds of Destruction ) ，卻是一生不偷地  

追求與神的契合。他認為基督徒不僅是活在 

世 界 內 ，世界也是在我們的內心，追求與神 

契合必須透過真實的生活，而不是進入修道 

院 或 深 山 裡 （見 N e w  S e eds of C o n t e m 

plation； The Ascent to Truth ) °

按人理性追尋的進程，他總是循著線性

進 行 ，以為由 A 經過 B 必然到 C ，神卻不在 

我們的線性邏輯內，祂常是處於直線中斷的  

縫 隙 ，人只能在縫隙中找到神，這就是靈魂 

處 於 黑 夜 的 時 分 ，是人的自我被粉碎的階  

段 。這時人的誠實至為董要，他要接受自我 

被 粉 碎 ，和神是不能被人把握的事實；或更 

確 切地說，人必須批判自己理性的能力，靈 

性是否必須被滿足，以及人到底是不是必有 

所成等問題。這不是一種具消極破壞力的懷 

疑 ，乃 是 人 放 下 自 恃 ，接受神恩的積極取  

向 。

對現代人的意義

人得救之始，必經歷脫離罪惡，進入光明的 

新 生 ，這時人經歷到神的能力和同在，感覺 

十分美好。但許多人會很快體驗到，初得救 

的喜樂會隨著時日而漸成過去，昔日與他親 

近的神好像日漸疏離，有時甚至感受不到馳 

的 存 在 ，連 禱 告 、讀 經 、聚 會 ，都變成枯燥 

乏 味 ，最方便的解釋是說靈性陷於低潮了， 

人寄望外面的塔靈會、奮興會來令他起死回 

生 ；有時它們會發生果效，慢慢的也成了慣 

性 ，又再沒果效了。很多人感到失望，然後 

就離去了 ；願意繼續挣扎、肯付代價接受訓 

練 的 ，很可能就如十架的約翰所描述的，靈 

魂進入黑夜的學校，開始漫長的受訓過程。

人内身的成長不會一獄即至，其進程也 

不會是直線的—— 由出世到成長都沒有病痛 

損 傷 ；人靈性的成熟亦如此，它需要時間， 

其間的過程亦有起落和憂愁。愈是嚴肅地面 

對自己靈性生命的，愈會意識及經歷自己的 

不配和不堪，這是歷代信徒追求成聖均有的 

共同經驗。讓我們由得救說起。

開始的時候，我們因著認識主耶穌，昔 

曰罪中之樂突然變為苦a ，許多視為不可少 

的俗務世情都變得可有可無，我們經歴了禱 

告的自由，屬世的纏累一下子都擺脫了，這 

時的感覺與初生嬰兒頗為相同。嬰孩是家庭 

的 中 心 ，他不舒服便哭；他 一 哭 ，全家人就 

要 放下 手 中 的 工 作 ，跑來看他發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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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慢慢嬰孩就知道他是一家人的核心，可 

以擺佈家人的活動範圍、中心和節奏，一種 

嬰 孩 全 能 感 （infantile omnipotence ) 便油

然而生。

這自然是不真實的，全家人不可能一直 

為他而活，只要他稍為大一點，可以自己照 

顧 自 己 ，就要開始模索自己的路，認識真實 

的 世 界 ；就像初信主的階段過去後，信徒開 

始要認識自己的現實一樣。昔日以為擺脫了 

的 罪 惡 ，現在再度浮現，而且因著新生命的 

本質與舊生命不同，他對罪更敏感，卻不見 

得勝罪的能力會更充沛，邪 愁 、慎 怒 ，和汚 

犧思想等罪惡無時不困擾他，叫他覺得自己 

是完全敗壞、不 配 的 ，不配被稱作基督徒， 

甚至不配神的恩慈。

這種感覺好尖鋭難受，有人會用外面的 

活動來掩飾或逃避，亦有人覺得自殺是有吸 

引 力 的 ，以為只有死亡才能擺脫罪的纏繞， 

而離世是與主同在的捷徑。這就是十架的約 

翰描述的黑夜第二個階段。

死亡當然不是解決的辦法，正如以外面 

的活動來代替內心的追求並不是出路一樣。 

人若肯在此時仔細分析自己的感受，就會發 

現這時與罪的關係和未信主前不一樣；他的 

確深受罪的困擾，但同時他對神的戀慕卻更 

為 熱 切 ，事實上他對神的戀慕正是増強他對 

罪之敏感的原因；他的感覺雖然很難受，卻 

是處於被懷淨、被提升的緊要關頭。敏說的 

罪惡感雖然叫他對自我的債值給予無情的批 

到 ( 死亡是最徹底的宣判 ) ' 但這過程亦有 

它非常積極的一面：它會產生一種真實的， 

由內心生發出來的謙卑，叫他知道不能倚靠 

自 己 ，只 能 倚 靠 神 的 恩 典 ; 人不經過這陪  

段 ，不會明白什麼叫做「惟獨恩典」 （sola 

gratia ) 。再 者 ，這時期產生愈來愈強烈戀  

慕神的心，是使他能真實倚靠神恩典生活的 

實際動力，這是為什麼處於黑夜第二期的靈 

魂能苦撑下去，直到曙光初露；無論這曙光 

是多微弱，或時顯時滅。

感覺神不同在的時候，正是他訓練信心

的 時 候 ，這時候的信不是因為有可信的，乃 

正因為什麼都沒有而仍然堅持下去，亦是真 

正需要信心的時候，就如哈巴谷先知所經驗 

的 ：不是因為（not because of )無花果樹發 

旺 ，葡 萄 樹 結 果 ，圏 中 有 牛 有 羊 ，所以才 

信 ；乃 是 就 算 （in spite of ) 這一切都沒有  

了 ，他 仍 然 「因耶和筆歡欣，因救我的神喜 

樂 」 （哈 三 17 ~  18 ) 。信心的本質正是 in 

spite o f ，不 是 because o f ，這種信心亦最能 

在黑夜第二期得到操練。這個時候的愛慕  

种 ，不是因為她的同在帶來甜蜜的感覺，不 

是因為祂的應許能帶來種種恩賜，只因為神 

本 身 。r 不是因為…… 」的 信 心 ，正是人被 

置於屬靈荒原的原因，而謙卑與愛慕卻是他 

經歷黑夜的目的，此等經歷把人對不可靠之 

事物的執署，一一割掉剝落，直到他能赤裸 

裸地面封創造及救讀他的神，不再需要推  

譲 ，不再需要皮衣，只在感謝與敬拜中欣然 

接受神 ，因而可以接受他自己和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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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r w i n i s m 達 爾 文 主 義 參 創 造 論

( Creation ) °

D e a d  S e a  S c r o l l s 死 海 古 卷 死海古

卷是泛稱自 1947 ~  5 6 年 間 ，在死海西北良 

蘭囑野之山洞發現的古代文獻，文獻大約是 

主前二、三世紀，到主後 7 0 年間寫成的。它 

們似乎原屬猶太宗敎團體的圖書館，可能是 

愛色尼派的一分支。發現古卷的地方叫基伯 

昆 蘭 （Khirbet Q u m r a n  ) ，可望見死海，在 

1951 ~  6 年發掘出來；大約從主前 1 3 0〜主 

前 3 7 年 ，和主前 4 年〜主後 6 8 年是這個宗 

敎團體的總部。

大多數古卷都是殘破不全，約有五百多 

卷 ；其中一百卷是聖經抄本，除了以斯帖記 

外 ，全部的希伯來文聖經都有。除此之外， 

就 是 聖 經 註 釋 、次 經 （A p o c r y p h a  f 、偽 

經 、論禮儀的、暦 法 的 、生活守則，以及啟 

示 文 學 等 。聖經抄本對我們的意義極為董  

大 ，它比馬所拉抄本（Masoretic text ) 還早 

一千年 ，為我們提供了希伯來文聖經寶責的 

歷史資料。

當初這個昆蘭社團是怎樣形成的呢？主 

要 是 哈 斯 摩 年 （H a s m o n a e a n，又稱瑪培  

比 ）家 族 於 主 前 1 5 3年接受了大祭司之職  

位 ，而當時人認為此聖載是只屬於撒督家族 

的 ；猶太人認為這與麥 * 聖殿無別，他們不 

要在這事上有分，要成為神活的壁殿，便抽 

離 社 羣 ，退到囑野，自成一羣。他們認為平 

信徒是聖殿，祭司則是至聖所。他們在當時 

動 遺 的 時 代 （他 們 稱 之 為 r 彼 列 的 時  

代 」），以禱告和順服的生命，當作屬靈的 

祭獻於神。

昆蘭成員是「聖潔的志願軍」，只有經 

過嚴格的審核飄選才能被接納；一旦成為其 

中一員，就要過嚴格的苦修生活。他們對摩 

西律法的解釋和實踐，比法利賽人還要嚴  

謹 ；不單如此，他們是看不起法利賽人的， 

認為他們「避難就易」（參賽三十 10 ) 。

他們朝夕盼望新時代的來臨，認為自己 

既是真正的選民，神一定會用他們來摧毀不 

敬虔的一代，重建聖潔的聖殿，並設立配得 

過的祭司班次來事奉祂。這個新時代是怎樣 

建立的呢？先要從大衛的苗裔與起彌賽亞， 

然後有受膏的祭司（他是國家的元首）和先 

知 （像摩西的祭司，申十A  1 5 〜 19 ) ，先 

知是把神的心意向人宣告的。

從 一 開 始 ，他們就期望新時代即將來  

臨 ，後來久久不見實現，就慢慢把日子推後 

了 。創 立 這 羣 體 的 「公義敎師 」 （T e a cher 

of Righteousness ) ，帶領他們去到猶大嚷  

野 ，「預備耶和筆的道路」 （賽 四 十 3 ) ， 

敎導他們認識自己在末世的角色。這個公義 

敎 師 不 是 彌 賽 亞 ，他 離 世 的 時 候 （約主前 

1 0 0年 ），彌賽亞國度仍未來到；此羣體約 

在主後 6 8 年就不存在了，彌賽亞國度仍然是 

屬於將來的。

主後 6 6 年猶太人反叛羅馬政府，此羣體 

很可能與當時的奮鋭黨（革 命 黨 ）聯 手 ，結 

果招來羅馬軍隊的鎮壓；兩 年 後 ，羅馬軍隊 

就把昆蘭社團驅散了。

【編 按 ：死海古卷大多數是皮革、紙 草 ， 

甚至是金屬片寫成，後二者不易保存，不是 

腐壞就氧化，殘缺不全。

發現死海古卷的地方，主要有五處。第 

一處共有十二個洞穴，是在基巴昆蘭，由一 

個牧童在 1 9 4 7年偶然發現。在一號洞穴發現 

的 ，最重要是以賽亞書、《社羣守則》（Rule 

of the Community  >屬於愛色尼派的行為手 

冊 ）、《光 明之 子 與 黑 暗 之 子 大 戰 》（The 

W a r  of the Sons of Light Against the Sons 

of D a r kness，又稱 l/l/ar Scroll) 、《感恩詩 

卷》、《哈巴谷書註釋》，以及七卷其他保存尚 

好的書卷。

二號洞穴的多是斷稿殘章。三號洞穴有

一卷用銅片寫成的書卷，年日久遠，使銅片 

氧化而脆碎，不易打開。四號洞穴是愛色尼 

派的圖書館，裡面有四百件左右的文獻，大 

多數屬敎派之作，保存得不好。大約有一百



Death 280

卷是希伯來文聖經的抄本，除了以斯帖記 

外 ，其他的舊約書卷都齊備了。由五號洞穴 

到十號的發現，價值比較小。

十一號洞穴的古卷保存得相當好，包括 

一大型古卷，裡面有聖經正典（C a n o n  )*、 

次經 > ，以及從沒發現過的詩篇；還有一卷 

古希伯來文的利未記。1967年買入的《聖殿 

古卷》( Temple Scro ll) ’很可能也是十年 

前從十一號洞穴被拿走的。《聖殿古卷》共有 

六十六欄，詳細列明要怎樣建築一個理想的 

聖殿。

第二個場所是在昆蘭以南十一哩（稱作 

W a d i  al-Murabba'ah ) ，是 巴 柯 巴 （Bar 

K o k h b a  ) 一逃軍留下的 （巴柯巴約在 132 

~ 5 年帶領猶太人封抗羅馬） 。裡面除了巴 

柯巴兩封信外，還有用希伯來文、亞蘭文和 

希騰文寫的法律文件，約於主後一或二世紀 

的垂經作品，還有一卷保存得相當好的十二 

小先知書，與現今的完全一樣。

1952年牧羊人又發現了第三個地區，在 

隱基底（'En G e d i  ) 以南。裡面有早已散佚 

的十二小先知書希騰文譯本（約一世紀）、 

巴柯巴的一封信、部分聖經殘卷，和巴柯巴 

時代的法律文件。在 「書卷洞穴」（C a v e  of 

Scrolls ) 藏有巴柯巴時代重要的文獻，而 

「書信洞穴」（C a v e  of Letters )則有十五 

封用紙草寫成的文獻，也是屬於巴柯巴的， 

裡面還有部分詩篇的殘稿；後來還在這裡發 

現大量用拿巴提文（N a b a t e a n，古阿拉伯 

文 ）、亞蘭文和希膜文寫的文獻。在 「恐怖 

洞穴 」 （C a v e  of H o r r o r s，因內藏大量骨 

骸 ），亦有用希牆文寫的小先知書。

第四處地區位於古耶利哥八哩半的地 

方 ，內藏約四十卷由撒瑪利亞人留下的古 

卷 ，大多數是受損嚴重。亞歷山大大帝在主 

前 3 3 1年 ，曾於此大量屠殺撒瑪利亞人。文 

獻多屬法律文件，全部用亞蘭文寫，只有封 

印是用古希伯來文。它們是巴勒斯坦地最早 

期 ，也是最大量的紙草文獻，對歷史家的慣 

值極大。

第五處地方是馬撒達（Masade ) ，有一 

卷用希伯來文寫的傳道書（約成於主前 75 

年 ），和部分的詩篇、利未記和創世記；還 

有一卷《安息日獻祭之歌 》（Scroll of the 

Songs of Sabbath Sacrifice ) ’很可能是 

出自愛色尼派之手，同樣的書卷在四號洞穴 

也有發現。

死海古卷雖然是在1947年被發現，至今 

仍有許多古卷的內容是未刊登過的；它們與 

晚期猶太敎的歷史、聖經抄本的源流，以至 

聖經本身的認識，種種可能的貢獻，還有待 

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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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B. / 楊牧茶

D e a t h 死 亡 聖經對死亡一詞的用法有 

四 ：肉身的死亡，指身體功能完全停止（撒 

下十四 14 ；羅六 23 ；來九 27 ) ;有時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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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漸 衰 殘 ，亦 可 稱 為 死 亡 （林 後 四 1 2 、

16 ) 。屬靈的 死 亡 ，指人與神隔絕的情況； 

人因著罪而不能回應神，甚至是與神為敵  

( 創二 7 ；太A  22 ；約五 24 〜 25 ' A  21、 

24 ；羅六 23 ；弗二 1 ;雅五 20 ;猶 12 ;啟三 

1 ) 。「第 二 次 的 死 」是指永遠與神相隔，是 

不義者的必然結局（太十 28 ；啟二 11，二十 

6 、14 ~ 15 ' 二十一 8 ) 。向 罪 死 ，指因與 

基 督 同 死 、同 復 活 ，而與罪斷絕一切關係  

( 羅六 4 、 6 、11 ) 。

按聖經說，肉身及屬靈的死亡，是人犯 

罪的一種刑罰（結十A  4 、20 ;羅 五 12，六 

23，七 13 ; 弗二 1 、5 ) ，全人類均包括在  

內 ，因為人人都犯了罪（書二十三 14 ；王上

二 2 ；傳 九 5 ；羅 五 12 ：來 九 27 ) 。人被造 

不是不會死，而是可以不必死；但自從人犯 

罪 之 後 ，死亡就成了生物界必然的事實。神 

不 喜 悅 人 死 亡 （連犯罪的人祂也不欲見他  

死 ，結十八 23 ) ；但未到期而死的，可能暗 

示出神的刑罰（詩五十 五 23 ；林前十一  29 

〜 30 ) 。

死亡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以致新約有 

時稱死亡之境是由魔鬼管轄（來二 14 ;啟一 

18，二 十 13 ) ，死亡是個嗜好毀滅的戰士  

(徒二  2 4 ;林 前 十 五 2 6 ;啟 六 8 ，二十

14 ) ’是個暴君（羅 五 14、17 ) 。基督藉著 

死 與 復 活 ，敗 壞 那 掌 死 權 者 的 勢 力 （羅六

9 ’十 四 9 ；西一 18 ；提後一 10 ) ’釋放被 

死亡拘禁的人（羅 八 2 、38 ~ 39 ；林前三 

21 ~ 22 ；來二 14〜 15 ;啟一 18 ) ；到祂再 

來 時 ，死亡的權勢就永遠被廢掉了（林前十 

五 23 ~ 26、54 ~ 55 ；敢二十 14 ’ 二十一 

4 ) °

基督徒看肉身之死是個毀減的力量，因 

為 他 肉 身 的 帳 棚 ，就 這 樣 給 毁 掉 （林後五

1 ) 或 除 去 （彼後一 14 ) ，他與地上一切的 

聯繁都因而中斷（撒下十二 23 ) ，他的身體 

不再存在了。但有時聖經作者稱死亡是生命 

的氣息重歸到神那裡（詩一0 四 29 ；傳十二 

7 ) ，就像人歇了地上一切的勞苦（啟十四

13 ) ，是人的靈魂重歸到神的手裡（路二十

三 46 ;徒 七 59 ) ，或說是信徒暫別此地的生 

命 （路二 29 ；提後四 6 ；彼後一 15 ) ，可以 

與 神 同 在 （林 後 五 8 ;脾一 23 ; 與 詩 六 5 ， 

八十八 5 作 比 對 ），這時信徒在地上與基督 

的靈交，就可以完全體現於天上（路二十 35 

~  36 ；約十一  25 ~  26 ; 林 前 十 五 5 2 〜 

54 ) 。因為人已與神聯合，就不再受地上任 

何 朽 壞 或 分 離 之 苦 （提 前 六 16 ) ；這樣說  

來 ，基督徒對死亡的看法是比較中肯的，他 

雖不歡迎死亡，卻也不怕它。

人感到死亡迫近，或害怕隨時會死，就 

更應及早悔改（Repentance )*，預備迎接神 

(王下二十 1 ;路十二 1 6 〜 20 ) ，因為死亡 

一 來 ，人就不再有悔改的機會（來九 27 ) 。

羅馬天主敎和東正敎均相信谏獄，認為 

這 是 為 人 懷 淨 罪 惡 ，預備他上天堂的地方  

( 馬 略 比 書 下 卷 十 二  39 ~  45 ) 。路德  

( Luther )•則柜絕此說，認為信徒一死，所 

有的罪惡都會被除去。

另 參 ：不 朽 （Immortality ) ；居 間 狀 態  

( Intermediate State ) ; 一 般 復 活  

( Resurrection, Genera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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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c r e e s 天 命 參

( Predestination ) °

預 定 論

D e i f i c a t i o n 神 化 希騰文是 theosis，斯

拉 夫 語 是 obozhenie，「神 化 」的敎義多數 

和 東 正 敎 有 關 ，與 西 方 敎 會 所 說 的 成 聖  

( Sanctification T 有點相近，但有非常不同 

的內容與特性。

神化敎義是本於創世記一 2 6 ，那裡說男 

人 與 女 人 都 是 按 著 神 的 形 像 ( I m a g e  of 

G o d  )•和樣式造的。希膜敎父認為人犯罪的 

結 果 ，就是失去神的形像，卻保留著神的樣 

式 ；因 此 ，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人在基督裡， 

重新得回神的形像，這是聖靈的工作，祂把 

种 的 能 力 （energies ) 賜 給 我 們 ，使我們能 

有分於神的性情（彼後一 4 ) 。神的能力是 

從神的本質發放出來，帶著神的性情；但藉 

此而神化的人仍然是人，保留著人的身分， 

他不是被吸入神的本質而為神，神的本質是 

永遠向人隱藏的。

事 實 上 ，東正敎的靈修大師所看重的神 

( G o d  )*的 屬 性 ，多數是更正敎神學所謂  

「可傳遞」的 屬 性 ；在這一點上，福音派與 

東 正 敎 是 頗 近 似 的 。不 過 東 正 敎 神 學  

(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 從來都不  

會像西方神學家那樣界定神的屬性，因此神 

化與成聖就不能等同了。譬如我們拿「神的 

形 像 」來作比較，西方神學家說人犯罪後， 

神的形像就被敗壞，甚至失掉了 ；東正敎神 

學從不會這樣說，他們一般對墮落的人性比 

較 樂 觀 ，卻不會樂觀到否認人需要恩典才能 

得 救 。

東正敎的神化觀，頗似我們所了解的效  

法 基 督 ( Imitation of Christ )*，他們認為聖

靈是由父而出，附於子而為神的能力；我們 

這些蒙召效法基督的，就是要把聖靈的能力 

彰顯出來；聖靈使我們成為神的兒子，又使 

我們能有分於聖靈的能力。這 樣 ，我們被基 

督救讀的就能似神，完成聖經的應許（參詩

八十二 6 ) °

參考書自

V. Lossky, The Vision of God (New York,

1963)； idem. The Mystical Theology of the Eas

tern Church (Cambridge, 1957); D. Staniloae, ‘The 

Basis of Our Deification and A doption’，in L. Vis

cher (ed.), Spirit of God, Spirit of Christ (Geneva, 

1981); T.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London,

1964).

G 丄 .B.

另參：神的異象（Vision of God ) 。

D e ism  自 然 神 論 這是十七世紀到十 A

世紀的一種思想，認為神對人的關係，多藉 

自然律而非敢示顯示出來，是一種把信仰建 

立在自然和理性的主張。一般人都說自然神 

論者相信一個遙遠的創造者，祂創造萬物之 

後就撒手不管，只讓自然律來操縱宇宙的運 

作 。這個說法大抵沒錯，卻不能當作是自然 

神論的定義，它連自然神論的基本特性也不 

能表達出來。

自然神論是相當複雜的，有時誰是自然 

神論者也不容易清楚界定。總體而言，自然 

神論反對從敢 7T： ( Revelation )*歸納出來的 

敎 義 ，也反對具權柄的祭司制度，因為這些 

是不容理性塵察的。從正面來說，自然神論 

者 努 力 之 目 標 ，就是想建立一種自然的宗  

敎 ，是由不偏私的上帝賜給普世人類的，其 

內容與不變的道德律是吻合的。他們反對歴 

史 （History )*中有敢示之原則，因為這不是 

理性能認識的；也反對歷史曾發生過敢示的 

事 件 ， 如 神 睛 ( Miracle f 、 預 言  

( P r o p h e c y )* ' 或 聖 經 無 誤 （Infallibility 

an d  Inerrancy of the Bible )* ’ 原因就是要  

維護理性，破除迷信。德賴頓 （D r y d e n  )稱 

自然神論者為「內心渴望宗敎的惟理主義  

者 」 ；傑 出 的 人 物 有 英 國 的 托 蘭 德 （J o h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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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and, 1670 ~  1722 ) 、柯 林 斯 （A n t h o n y  

Collins, 1676 ~  1729 ) 及廷 得 爾 （M a t t h e w  

Tindal, 1655 ~  1733 ) ，在歐洲的有來馬魯  

斯 （H e r m a n n  Reimarus, 1694 ~  1768 ) 及 

伏 爾 泰 （Voltaire ),，在 美 國 有 佩 恩  

( T h o m a s  Paine, 1737 ~  1809 ) °

自然神論者的理性水平並不如想像的  

高 ，在公開辯論中，他們常是敗下陣來。也 

許有人認為，自然神論者提出的反對理由， 

令傳統的神論不再是那樣理所當然；這對十 

八世紀的基督敎來說可能是對的，也說明影 

響或減弱十八世紀基督敎的，是一種怎樣的 

勢 力 。它的神觀基本上是對傳統神觀的反  

叛 ，認為後者不過是舊約初民的迷信，另加 

新約某種敢示；至於人觀，就充分反映出當 

代人的自信，以為單靠理性和道德力就能自 

救 。對自然界（Nature f 的了解則是典望牛 

頓 （N e w t o n  )*式 的 ，一切都是井然有序， 

平衡和詣，這一切使人不必倚靠基督也可以 

敬拜神。對神載人員及制度的批判，也是極 

不客氣的；他們反對一切敎義，認為聖經所 

說的墮落和救讀，沒有什麼價值，按著字義 

來敎導就更不智。他們否認聖經是宗敎惟一 

的 ，甚至不是必須的基礎。

早在二十世紀之前，神學界就不認為自 

然神論是可能的；雖然在毎一代都有不同版 

本的自然神論再度浮現，但引起的影響極其 

有 限 。話雖這樣說，自然神論提出的一些問 

題 ，確實與傳統基督敎的思想作出批判，就 

如理性和道德力在宗敎的合法地位等；正視 

他們提出的問題，也許能幫助我們重思自己 

的立場。

參考書目

G. R. Cragg, Reason and Author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64); J. Red

wood, Reason, Ridicule and Religio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in England, 1660 〜 7750 (London, 

1976)； L. Stephen,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

teenth Century, vol. 1 (London, 1962); R. E. Sulli

van, John Toland and the Deist Controversy: a 

Study in Adaptations (Cambridge, MA, 1982).

S.N.W.

D e it y  of C h r i s t 基 督 的 神 性 參基督論

( Christology ) °

D e m y t h o l o g i z a t i o n 化 除 神 話 運 動 參

神 話 （M y t h  ) 。

D e n n e y ,  J a m e s  鄧 尼 （1 8 5 6  ~  

1 9 1 7  ) 鄧尼是蘇格蘭的神學家，出生於 

佩 斯 利 （Paisley ) ，在 格 拉 斯 哥 大 學  

( G l a s g o w  University ) 受 敎 育 ；先在東自 ' 

由 敎 會 （East Free Church, B r o u g h t y  Fer

ry )牧會十一年（1886 ~  97 ) ，然後被委任 

為格拉斯哥之聯合自由敎會學院的系統神學 

敎 授 （ 1897 ) ，跟著是新約語言、文學和神 

學 敎 授 （1900 ) ，最後還成為該學院的院  

長 °

鄧尼著作甚勤，寫下的書信亦多，蘇格 

蘭 的 名 神 學 家 麥 根 多 希 （H. R. M a c 

kintosh ) •論及他時說：r 能把新約這樣清楚 

地解釋成救騰 經驗的記 錄者，無人能出其  

右 。」

鄧尼的作品有一特點，就是爆熱的學術 

水 平 融 會 於 堅 定 的 信 念 ，造成他以讀罪  

( A t o n e m e n t  ) * 為 核 心 的 神 學 立 場 。尼科 

( W .  Robertson Nicoll, 1851 ~  1923 ) 曾這 

樣 說 ，是他妻子「引導他進入一個更堅定的 

正 統 信 經 」，並 且 吸 引 他 閱 讀 司 布 真  

( S p u r g e o n  f 的作品。他對司布真實在佩服 

得 很 ，使他更確信基督代購的死，是整個福 

音的中心。對他來說，十字架是一切基督敎 

神學的核心，也是一切真正講道的核心。同 

一時間 ，他也受當代神學界的批判精神的影 

響 ，結果他部分的神學主張，在當時曾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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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爭論；例如他對聖經（Scripture )*的靈 

感及權柄（參他的 Studies in Theology) 、 

他 建 議 的 信 條 （Confessions of Faith* ；參 

Jesus a nd the G o s p e l ) 、三一論和末世論

等 。

參考書目

J. R. Taylor, God Loves Like That 一  The 

Theology of James Denney (London, 1962)，含詳 

盡的參考書目。

J.P.

D e p r a v i t y 人 性 敗 壞 論 參 罪 （Sin )

D ep th  P s y c h o lo g y 深 層 心 理 學 深 層

心理學是一個相當籠統的名詞，泛指任何與 

「無意識層」有關的心理學，又 名 r 動力心 

理 學 」 （d y n a m i c  psychology ) ，與行為或 

實 驗 心 理 學 相 對 （後者 是 否 定 無 意 識 層  

的 ），有時也與人文或第三種力心理學相對 

(此是介乎深層心理學與實驗心理學之間的 

分 支 ） 。在深層心理學中，最重要的是本乎 

弗 洛 伊 德 （F r e u d  ) 的 精 神 分 析 ，和楊格  

( J u n g  ) 的分析 心 理 學 （參 宗 敎 心 理 學 ， 

P s y c hology of Religion* ) 。要對這一組學  

問 有 入 門 認 識 ，讀 者 可 參 R o g e r  Hurding, 

Roots a n d  Shoots : a Guide to Counsel

ling a n d  Psychotherapy ( London, 

1986 ) 。

深層心理學最重要的因素，大多數可在 

弗洛伊德的作品找得到，特別是他對夢的研 

究 ，和較早期對自我的分析。他 說 ：「我相 

信以神話角度來描述的世界，亦即是很多近 

代宗敎的世界觀，大部分都是把心理學投射 

到外面的世界。對精神因素及它與無意識界 

的關係…… 的模糊認識……就叫人造出超自 

然 界 來 ，它注定是要被科學改變成無意識心 

理 學 的 。我們可以由此來解釋天堂、墮 落 、

神 、善惡、靈魂不朽等神話，把形上學改變 

成形上心理學」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1901, repr. H a r m o n d -  

sworth, 1975, pp. 321 ~  2 ) 。弗洛伊德在晚

期認為宗敎是人類的敵人，要嚴肅面對。

與弗洛伊德相對的是楊格，從神學的立 

場來說，楊格不能算是正統派的，但他給予 

宗敎很崇高的地位，認為是人認識超越界的 

尊貴努力：「我對所有宗敎的態度……都是 

正面的。在它們的符號系梳，我看見我的病 

人在夢境與幻想中所遇上的形象。在它們的 

道德敎訓，我看見和我的病人一樣或類似的 

方 向 ，就是努力要按自己的洞見與靈感，來 

找出正確的方法，去處理他們精神世界的種 

種力量。宗敎的儀節、入敎的儀式，和修道 

的行為，它們各種的形式與不同，都深深吸 

引著我，因為看見他們用那麼多的方法，來 

找出與精神力量的正確關係」（’F reud and 

J u n g  ： Contrasts', Freud and Psychoanaly

sis, 1929, Collected Works , vol. 4 , Prince
ton, NJ, 1985, p. 337 ) 。

可分三方面來研究深層心理學的影響。

1 .作爲宗敎心理學 ’

從早期神學界怎樣回應深層心理學給予宗敎 

心理學的批判，頗能看出神學家對深層心理 

學的不同了解（下述三本書正反映出不同的 

了 解 ： F. R. Barry, Christianity and 

Psychology, London, 1923 ; D a v i d  Y e l l o w - 

lees, Psychology , Defence of the Faith, 

London, 1930 ; J. C. M .  Conn, The 

M e n a c e  of the N e w  Psychology, London, 

1939 ) 。從 1 9 2 0年代開始，很多書都討論基 

督 敎 與 深 層 心 理 學 的 關 係 （如 ： L. W .  

Grensted, Psychology a nd G o d  : A  Study 

of the Implications of Recent Psychology 

for Religious Belief and Practice, 1930 

B a m p t o n  Lectures, London, 1931 ) ; 這個 

傳統一直沒有停止過。要明白近代人對這傳 

統 的 了 解 ， 可 參 W .  W .  Meiss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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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analysis a nd Religious Experience

( N e w  Have n, NJ, a n d  L o ndon, 1984 ) ;  

D a v i d  Wulff, ‘Psychological A p p r o a c h e s’ 

( in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vol. 2 ..The Social Sci

ences , ed. F. Whaling, Berlin, 1985, pp. 21 

〜 88 ) 。

2.作爲精神治療的系統

很多人嘗試整理出深層心理學和神學的積極 

關 係 ，其動機都是出自牧養方面的。下述二 

書最能反映出這種牧養關懷： Leslie W e a -  

therhead, Psychology, Religion an d  Heal

ing ( London, 1951 ) ，此 為 經 典 之 作 ； 

Albert Outler, Psychotherapy a nd the 

Christian M e s s a g e  ( N e w  York, 1954 ) ； 

就算是比較理論性的，如 R. S. Lee, Freud 

and Christianity ( H a r m o n d s w o r t h ,  

1948 ) ；或 Victor White, G o d  a nd the U n 

conscious ( L o n don, 1952 ) ：或 較 近 期  

的 ：Christopher Bryant, Depth Psycholo

gy a n d  Religious Belief ( Mirfield, W .  

Yorks., 1972 ) , 及 Jung and the Christian 

V^ay ( L o ndon, 1983 ) ，都是從牧養及醫治 

的角度入手。醫療心理學與基督敎的關係， 

差不多涵括了整個神學的立場，由天主敎 

(如 二 Jack Dominian, Cycles of Affirma

tion, L o ndon, 1975 ) 、壁公會的角度（如 ： 

M o r t o n  Kelsey, Christo-Psychology, N e w  

York, 1982 ； Christianity as Psychology : 

The Healing P o w e r  of the Christian M e s 

sage, Minneapolis, M N ,  1986 ) ，到 f§ 音派 

的立場都有〔如 ：柯蓋瑞著，《心理輔導面面 

觀》，張 钩 、吳際平譯，大 光 ， 1990 ( G a r y  

Collins , Christian Counselling) ； Paul 

Toumi er, Guilt and Grace, L o n don, 

1962〕o 至於怎樣把深層心理學的原則應用到 

福音上’就從完全的接納’到謹慎的容忍都有。

到底把福音與心理分析融合，是不是正 

確的呢？有些人是不同意的，哲學家基拿的

批 尤 為 刻 簿 ：r ( 我 們 ）有一專業協會，

其職責之一就是關顔痛苦的人—— 特別是道 

德與感情痛苦的人……但他們是在科學前期 

和工業前期的信仰體系下組成的，這等組織 

事實上是無人（包括協會的人及其敎師）會 

很認真對待的……因此協會的人的牧養關  

懷 ，就沒有真正的效用了。說來真諷刺，他 

們若要増加自己的吸引力，就會加進些心理 

洽療的東西，最低限度說，是想模仿它的形‘ 

式與內容。事 實 上 ，他們有一個組織嚴謹的 

『宗敎輔導』 ，是把古老信仰混和新的深層

洽 療 ，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 （Ernest

Gellner,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London,  1985 ) °

另一傳統是在 1 9 6 0年代與起的，就是嘗 

試把深層心理學與禪宗（參佛敎與基督敎， 

B u d d h i s m  a n d  Christianity* ) 混在一起’其 

根源可上溯至楊格與佛洛姆 (Erich F r o m m ,  

Psychoanalysis a nd Religion, N e w  

Ha ve n, NJ, a nd L o n don, 1950 ) ° 而採取此 

混 合 （Syncretistic T 角 度 來 著 書 的 ，則有 

《禪與心理分析》（鈴 木 大 拙 、佛 洛 媳 著 ， 

Z e n  Buddhism and Psychoanalysis， 志 

文 ）， 和 A l a n  W a t t s， Psychotherapy 

East and Wes t  ( London, 1960 ) 。

3 .作爲人類活動的一般理論

這正是弗洛伊德認為他的思想最具貢獻的地 

方 。他看自己的成就如哥白尼，把世界從受 

造界的核心驅遂出去；又自比為達爾文，把 

人從萬物的尖峯地位拉下來。很多精神分析 

的神學研究，都是由自由派神學家所作，如 

賴 荷 . 尼 布 爾 （R. N i e b u h r  )*和 田 立 克  

( Tillich f 。田立 克 說 ：「神學由……精神 

分析得到的幫助是非常巨大的，在 5 0 甚至是 

3 0 年代前 ，簡直是不能想像的。精神分析學 

者自己不需要知道，他們對神學界的恩惠有 

多 大 ，但神學家應該知道。」（Theology of 

Culture, Oxford, 1959 ) 這 一 傳 統的 書 中 ， 

有 一 本 非 常 精 彩 之 作 ： Peter H o m a n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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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after Freud : A n  Interpretive In

quiry ( Indianapolis IN, a n d  N e w  York, 

1970 ) ; 他採取的路線，大體上是屬於楊格 

的 。此書最重要的貢獻，是從神學的立場來 

重釋精神分析的主要思想。同樣地，潘寧博 

( P a n n e n b e r g  )*嘗試與古典及近代的精神分 

析 作 對 話 （Anthropology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Philadelphia, 1985 ) 。除此  

之 外 ，精神分析對現代解釋學（參釋經學， 

Hermeneutics* ) 的影響，也是不能忽視的， 

最 重 要 的 作 品 是 Paul Ricoeur, Freud and 

Philosophy : A n  Essay on Interpretation 

( N e w  H av e n , NJ, a n d  London, 1 970)。

本於天主敎立場來解釋精神◎ 析 學 的 ， 

最 重 要 的 作 品 有 襲 漢 斯 （Kiing f ， Freud 

a nd the Problem of G o d  ( N e w  Haven, 

N T ,  a n d  London, 1979 ) ; 和 他 的 巨 著  

D o e s  G o d  Exist? A n  A n s w e r  for Today 

( London, 1980 ) ；他嘗試整體地評價精神 

分析的觀點。哲學家格包亦是從這路線來發 

展 ：Adolf Griinbaum, The Foundations of 

Psychoanalysis :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 Berkeley, C A ,  a n d  L o n don, 1984 ) 。此 

等作品均是嘗試正視精神分析對哲學和社會 

學 的 影 響 ，要明白深層心理學對神學的含  

義 ，這些工夫是不能少的。用基拿的話來表 

達 ：「弗恪伊德學派在人類社會和理性歷史 

所占的地位，是重要而又具策略價值的；它 

一方面叫我們能明白信仰體系的面貌，另一 

方面又使我們知道，流行於當代的特別條件 

是什麼。」（上 引 ，P. 204 )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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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I.

Descartes, Ren6 宙 卡 兒 （1596 ~  

1650 ) 原 為 法 國 人 ，大多數在荷 蘭工  

作 ，被稱為近代哲學之父。他為了董建人類 

知識的基礎，發展出來的程序和結果，赢得 

後世的尊重。但好些他建立的原理，在今夭 

卻不再是那麼「清楚確定」。

生平

笛卡兒生於法國一小鎮（L a  H a y e  ) ，在耶 

蘇會學校受敎育。1 6 1 8年到荷蘭從軍，翌年 

到德國。 1 6 1 9年十一月十日，他經過整天全 

神貫注的思想研讀，晚上作了一個夢，醒時 

認為是出於神的啟示，要他本於數學原理， 

來建立一個大一統的自然科學體系。

笛 卡 兒 此 時 的 主 要 與 趣 ，是數學和物  

理 ，不 是哲學，更絕不是神學。他第一本最 

重 要 的 作 品 ，叫 做 《思 想 方 向 的 規 則 》 

( Regulae a d  Directionem Ingenii，此書 

寫 於 1 6 2 8或 1 6 2 9年 ，卻要等到 1 7 0 1年才付 

梓 ），就是本於數學原理來指出理性求問之 

道 ；他對方法論的與趣一生不移。

1 6 2 8年 ，宙卡兒在法國與甚負盛名的香 

度 （C h a n d o u x  ) 辯 論 ，後者認為科學只是  

建立在或然率上。笛卡兒指出只有絕對的肯 

定 性 ，才能成為人類知識的基礎，而他有辦 

法建立這種絕對肯定的基礎。笛卡兒的聲名 

在法國學術界立刻響起來。法國貝律植機主 

敎 （Cardinal Berulle ) 對他尤為欣賞，鼓勵 

他儘早建立這個體系。貝律是奥古斯丁學派 

的雄辯家；自此，笛卡兒與奥古斯丁學派結 

下不解之緣，深深影響他的哲學思想。

同年返回荷蘭後，他致力發展「致 知 」 

的 體 系 。 1 6 3 4年 完 成 他 的 科 學 作 品 L e  

M o n d e  ’用的正是伽利略採用的哥白尼思  

想 ；此時伽利略為敎廷定罪，笛卡兒得到消 

息 後 ，立 刻 抽 回 他 的 作 品 ，不要與敎廷相  

違 。這事件充分反映出他一生不願衝擊羅馬 

敎廷的態度，卻招來同代哲學家的非議，如 

萊 布 尼 鼓 ( G. W i l h e l m  Leibnitz, 1646 ~  

1716 ) 和 博 她 ( J. B. Bossuet, 16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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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 ) ; 對他日後的哲學工作，也投下頗大 

的陰影。首 先 ，凡遇上與敎廷立場不合的思 

想 ，他就劾意寫得隱酶不明；第 二 ，他用法 

文 寫 作 （正如此期間的伽利略用意大利文寫 

作 一 樣 ），目的只是給高級知識分子看，免 

得一般人看了亂發意見。

1 6 3 7年他發表《幾 何 學 ，屈光學與氣象 

學》 （Geometry, the Dioptric a nd the 

Meteors ) ，書的前言部分即有名的「方法 

論 」 （Discours de la m6thode  ) ，以極濃 

縮的方法，把笛卡兒體系介紹出來。1 6 4 1年 

出版的《黙想錄》（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 ，和 1 6 4 4年 的 《哲 學 原 理 》 

( Principia Philosophiae ) ，就代表了笛卡 

兒一生在哲學上的最高成就。

1 6 4 9年 ，瑞典女王姬絲汀拿想讀哲學， 

在斯德哥爾摩召集了最有名的一班學者敎  

她 ，笛卡兒在被請之列，他不想去，最後受 

不了督促還是去了。他不能適應瑞典的天  

氣 ，和女王緊迫的要求，就在翌年得了脑炎 

而逝 。

主要思想

1.懷 疑 的 原 則 。

笛卡兒在宗敎書籍中，常被稱作理性主義之 

父或懷疑論者，此等標簾只在某個意義之下 

才用的。早在笛卡兒之前，赫伯特 （E d w a r d  

Herbert, 1583 ~  1648 ) 公爵便發表了《關於 

真理》一 書 ，成為後來自然神論（D e i s m  )*的 

圭 桌 ；而 較 他 後 期 的 洛 克 （J o h n  Locke, 

1632 ~  1704 ) 所用的理性，亦比宙卡兒為極 

端 。至於笛卡兒之「懷 疑 」，目的是要達致 

真 知 ，不是為了不信而懷疑。

在 《方法論》（Discourse of M e t h o d  ) 

第二部分，他列出懷疑的四個步驟：

a.非清楚明確的，不接納為真實，目的 

是避免偏見影響判斷。

b .把困難的地方仔細分成許多部分，以 

利後來按部就班地一一解決。

C .從 最 簡 單 易 明 的 入 手 ，然後遂步而  

上 ，以 獲致最複雜的知識。在循序漸上之  

際 ，永不跳越任何一個程序。

d .發表成果時，必須完整無缺，絕不遺 

漏任何一項。

明顯地，這是解決數學難題或實物困難 

的 方 法 ；對抽象的問題，就不是那麼容易應 

用 了 。也許同樣明顯地，這些步驟中最重要 

的概念 ，都是沒有明確界定的；譬如什麼是 

「清 楚 明 確 」呢 ？怎樣知道解決一個問題  

時 ，要把它分成哪幾個階段？同時又知道沒 

有遺漏呢？這四個步驟太簡化了，以致萊布 

尼兹說他這些步驟，只不過等於說 : 「拿你 

需 要 的 ，做你想做的，那麼你就會得到你想 

要 的 了 。」萊布尼兹這個評語，與笛卡兒的 

四步驟齊名。

2 . 「我 思 故 我 在 」 。

「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 u m  ) 這名

言 ，可能是人認識笛卡兒最普遍的一句話  

(見 Discourse of M e t h o d  I V  ) 。按他自己

的 解 釋 ，此話的意思是：「我發現當我思考 

萬 物 是 虛 假 時 （指 人 對 萬 物 的 感 覺 與 偏  

見 ），明顯地有這些思想的我必是存在的， 

它的道理至為明顯：我在思想，因此我存在 

… …是如此實在和真確，連懷疑者最不可想 

像的騰測，也不能把它推翻。」

笛卡兒終於來到一個地方，是他認為不 

能再懷疑的，那就是他的存在問題，他認為 

這 是 最 「清楚明確」 （indubitability ) 的 。 

但真是那麼清楚明確嗎？首 先 ，決定存在的 

「我 思 」 ( c o g i t o )，就不是清楚明確的， 

怎様分辨我是在正確地思想，而不是在作  

夢 ？笛 卡 兒 從 不 界 說 ，只說當我們真正思  

想 ，自然就知道什麼叫思想。近人艾雅（A. 

J. A y e r  ) 指 出 ，這裡我思的「清楚明確」性 

乃 在 ：P 是清楚明確，是 從 r 我懷疑 P 是不 

是真實的」而 來 ；假如是的話，P 就是真實 

的 ，因此存在也是真實的，由此看，我思就 

是清楚明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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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解釋不能說沒有道理，卻是不足 

夠 的 。原因之一是笛卡兒所了解的「我 思 」

( cogitatio或 pe ns6e  ) ，與中英文的翻譯

都不盡相同，它是涵括人整個意識活動的狀 

態 ，不僅是思考，也是懷疑、聯 想 ，以為自 

己是思想等；所有這些 r 直接經驗」，都屬 

於 cog/'fah'o的範圍，它們若是真實的，也就 

是清楚明確的。

暫且別管怎樣判別此等「直接經驗」是 

真 是 假 （因此也不能確定存在的問題）；單 

以想像（imagine ) 一項來說，這是他認為不 

真實之由。假 如 「我思故我在」是由推論而 

來 ，那麼首要的，就是確立 r 我 思 」的特性 

與 範 圍 ，使之與幻想斷然分別，然後才能穩 

妥地推出「我存在」這結論 。宙卡兒否認這 

是一句推論語句，認為我們若連 r 我 思 」也 

不能肯定 ，就不能對任何事物有確切的知識 

( Principles, 1.10 ) 。這 樣 一 來 ，笛卡兒明 

顯 地 認 為 ，字 宙 中 確 有 某 種 先 驗 真 理 （a 

priori truth ) ，是不能懷疑的。因此起碼說 

來 ，「絕對確定性」就不僅是理性才能建立 

起來了 ；同 時 ，「若非清楚明確就斷然拒絕 

接 受 」，也不能說得這樣絕對，因為很多先 

驗 真 理 ，都 不 是 那 麼 清 楚 明 確 ，不容置疑  

的 。

3 .神 的 存 在 。

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不是一個思想遊 

戲 ，他是希望由人的存在而證明神的存在。

他 說 ，神這概念暗示出神真實的存在， 

因為人是有限又不完全的，若沒有神的真實 

存 在 ，他就不可能產生一個無限又完全的神 

觀 來 ；只有神真實存在，又把祂自己向人啟 

示 了 ，人才能有一個無限又完全的神觀。這 

種由意識而獲致的資料，進而整理出一個系 

統的方法，對日後主觀派及惟心派的哲學， 

有深遠的影響。

如 前 說 ，宙卡兒的興趣不在神學，更不 

在 護 敎 ；他最接近基督敎思想的一本作品， 

屬倫理性質多於神學性質，叫做《靈魂的激

情》〔Les Passions de rSime ) 。他建立神

存在的證據，是先要確立存在的最高根據， 

然後以此作宇宙萬物統一場的基礎。因 此 ， 

笛卡兒的神並不是有位格或形態（im a g e  ) 

的 ，祂只是人可以純從理性的角度來「格 

物 」，以 達 「致 知 」的可能性，這就是笛卡 

兒心目中的神觀。

整個神存在的論據，是以因果律來解釋 

的 ，這種思想方法，在中世紀相當普遍 ;宙 

卡兒認為因果律是不證自明的。他 指 出 ，凡 

是一個結果的原因，必須充足到確能産生這 

個 結 果 ，因 此 「少決不能生多」，或部分不 

能產生全部；故 此 ，只有完全的神，才是一 

個完全者之概念的充足原因。再 者 ，毎一概 

念都有 一 代 表的 特性 ；有一完全的神之概  

念 ，就有一完全的神之實體，概念與實體之 

間 ，只具有不同程度的真實性。

這種論證已有太多人指出其弱點。首先 

他在《黙想錄》( L1 1 ) 既假定所有概念都是  

不 可靠的，必須經過理性驗證才能接受，他 

在這裡又不先驗證便認為因果律妥當有效； 

第二 '漢美頓爵士（ Sir William Hamilton ) 

指 出 ，「從相對去證實絕對，在邏輯上是荒 

讓 的 ，因為在這樣的三段論法中，我們必須 

把沒有分佈在大小前提中的東西，收在結論 

裡 」。簡 言 之 ，宙卡兒既說部分不能産生全 

部 ，我們也可以說，有限的前提不能推論出 

無限的結論。最 後 ，就算這樣的一個神被證 

明存在了，祂也不是基督敎宣信的神（很可 

能這也不是笛卡 兒關 心的 ）；就如巴斯鳴  

( Pascal )■*說 ：「那麼神只是頭一個動因， 

在開始時他只一舉推動了這世界，以後就讓 

它按著自然律，自己去運作而已。」

結論

笛卡兒對後世哲學和神學的影響，是非常巨 

大 的 。在神學上，他與洛克尉十八世紀的自 

然 神 學 ，有決定性的指導力量。在哲學上， 

馬 爾 布 蘭 施 ( Nicholas Malebranche, 1638 

~  1 7 1 5，法 哲 學 家 ）、洛 克 、柏 克 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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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keley f 和 休 護 （ H u m e  )*，全是在笛

卡兒的系統之內來解釋知識的特性；直到近 

代 ，經驗哲學和心理學仍然擺脫不了他的魔 

力 。尤其是以個別意識層活動作研究對象  

的 ，和以求知論作哲學起點的各門理論，莫 

不是以笛卡兒樹立的準則，作研究的入門， 

包括近代現象學大師胡塞爾（E d m u n d  H u s 

serl ) 在 內 。笛卡兒厳格地把身體與靈魂作  

二 分 ，因 此 笛 卡 兒 系 統 （Cartesian S y s 

t e m  ) 又成了二元論（Dualis m )*的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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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Descent into H e l l 降 到 陰 間 此語源

自使徒信經〔Apostles’ Creed* ；亦見於亞他 

那 修 信 經 （Athanasian Cr e e d  )*] ’說基督  

「降到陰間」 （拉 丁 文 ：descendit ad  in- 

ferna ) 。此處之「陰間」非指永遠刑罰的地 

獄 （G e h e n n a  ) ，而是指死人的住處、下界 

( 即 舊 約 的 S h e o l，新 約 的 H a d e s  ) 。故此 

有現代英譯本的信經，作 「祂降到死人的住 

處 」 （‘he  descended to the dead' ) °

新約曾說基督在被埋後和復活前，祂的 

靈 魂 下 到 陰 問 （徒二  31 ; 羅 十 7 ; 弗四 

9 ) ，意思只是見證出祂的的確確是死了。有 

人認為彼得前書三 1 9 ，四 6 的意思，正如字 

面意思所說，基督是去到死人的住處，傳福 

音給他們聽，使人在祂來之前仍可得救。我 

們要指出的乃是：這種解釋最早見於亞歷山 

太 的 革利 免 （Cle m e n t  of Alexandria )* ' 但 

為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和很多中世紀釋  

經家拒 絕，到了近代才又成為基督曾降至陰 

間的主要經文根據。這個敎義雖為近代一些 

人 持 守 〔如 ：席 勒 伯 （E. Schillebeeckx )* ’ 

Christ :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In the 

M o dern World, London, 1980, pp. 229 ~  

3 4 ) 〕 ’很多現代釋經家卻認為，彼 前 三 19 

是指基督的升天，在祂上升的時候，向被囚 

禁在夭堂低層的犯罪天使宣告勝利；而彼前 

四 6 則是指一些在死之前便得聞福音的基督 

徒 （如 ：W .  J. Dalton, Christ's Proclama

tion to the Spirits, R o m e ,  1965 ) 。

亦有人認為，馬太福音二十七 5 2 和希伯 

來書十二 2 3 支持基督曾下到陰間，把舊約信 

徒帶往天堂。這種思想可在最早期敎父作品 

中 發 現 （伊 格那丢，《以賽亞升天記》）；也 

有人認為基督曾向死人傳福音〔黑 馬 ，《彼得 

福音》；袍道士游斯丁（ Justin M a r t y r  T ;愛 

任 紐 （Irenaeus )*];這種看法在敎父時期是 

相當普遍的。雖然亞歷山太（Alexandrian )* 

敎父主張，基督是連不信的異敎徒，也一起 

從陰間釋放出來；但較普遍的，也是中世紀 

正統之看法者，是認為只有基督敎前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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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才能從基督在陰間傳道得著好處。

與向死人傳道的主題同樣流行在最早期 

敎 會 的 〔《所 羅 門 頌 歌 》（O d e s  of Solo

m o n  ，偽 經 之 一 ）；《以賽亞升天記》；希坡 

律 陀 （Hippolytus )*]，就是基督勝過陰間權 

勢 ，好釋放囚禁的靈魂這題目。信經最早提 

及 此 點 ，是 3 5 9 年 的 西 米 暗 信 經 （‘Da t e d  

Creed' of S i r m i u m  ) ；「祂降到陰間」此語 

見於五世紀部分西方敎會的信經，後來才為 

使 徒 信 經 所 推 廣 。此 外 ，《尼哥底母福音》 

( Gospel of Nicodemus  ) 亦論及基督藉降 

到 陰 間 ，勝過死亡與魔鬼；此書在中世紀西 

方 敎 會 十 分 流 行 ，好些中世紀槍畫都有描  

述 。雖 然 「地獄的悲慘」一主題只是用來描 

寫敎會前期的信徒，也有人用它來代表基督 

從死亡與罪惡的權勢，釋放所有信徒。對中 

世 紀 平 信 徒 來 說 ，它 正 能 表 達 r 勝利的基  

督 」 （Christus victor) 在 騰 罪  

( A t o n e m e n t  )*神學的意思。

路 德 （Luther f 喜歡以敎師口吻來講  

「地獄的悲慘」，這也成了信義宗 r 協同信 

條 」 （Fo r m u l a  of C o n c o r d  )*的敎義。但加 

爾 文 （Calvin )•則以此來解釋基督代人忍受 

地獄之苦（《基督敎要義》II.xvi.10，文 藝 ， 

®1991 ) ，它成了改革宗一般的看法。

到了十九世紀，「降到陰間」和對彼得 

前書三 1 9 的釋經，成了解釋那些生前沒有機 

會 ，但•死後可以得救的新見解；有些人遺本 

乎 此 來 作 普 世 得 救 的 根 據 （參 普 救 主 義 ， 

Universalism* ) ，看它為一種死後的「延長 

機 會 」 （最具代表的書，可 參 E. H. Plu mp -  

tre, The Spirits In Prison, London,  

1885 ) 。在近代神學家當中，席勒伯 . 就是 

以此來解釋生前沒機會聽福音，但死後還有 

得救機會的 根據 ；此 外 ，潘 寧 博 （W .  P a n 

nen berg  )* 也 是 另 外 一 個 （ The Apostles’ 

Creed, L o n d o n ,  1972’ pp. 90 ~  5 ) °

參考書自

F. Loofs, ERE IV, pp. 654 〜63; J. A. MacCul-

loch, The Harrowing of Hell ( Edinburgh, 1930 ).

RJ.B.

D e s e r t  H e r m i t 沙 漠 隱 士 參 隱 士

( H er m i t  ) °

D e t e r m i n i s m 決 定 論 很多討論決定論

的 文 章 ，都不能分辨這詞在不同領域的應  

用 ，徒然引起混亂。

1.科學•上 。它是指一種假設，以為每一 

自然事件均是由它以前的先例所決定。科學 

家嘗試找出互相倚賴的模式，並且 以「律 」 

來表達之。值得注意的是，這假設並不必然 

暗 示 ’所有事件都可以由（b y  ) 人預测到； 

同 樣 地 ，它更不 是 說 所有 事件 ，都是為了 

( for ) 人而預测得到（下 詳 ）。它與聖經有 

神論所說，毎一事件皆出於神，是協調的， 

然 而 二 者 卻 有 明 顯 的 分 別 （參西一  16 ~

17 ；來一 3 ) 。

在物理學上，海森伯的「測不準原理」

( W .  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 

1927 ) 說 ：可觀察的資料不足以確定屬物或 

自然事件發生的情況（指粒子運動）；但與 

一般人的想法相違的是，它並不邏輯地反對 

嚴格的決定論。

2.神 學 的。神學決定論認為，事件的形 

式 是 由「神的定旨先見來定準」（徒二 2 3 ， 

A V ) ; 這個看法與科學的決定論沒有關  

係 ，因為這神學原則，同樣可運用到科學上 

不能測準的事物。

3 .哲學上。哲學的決定論認為，人類的 

將來是命定的，所謂選擇的自由，不過是幻 

想 而 已 。這思想與科學的決定論頗有關係， 

人亦常引海森伯的測不準原理來反驳之。認 

為二者是相容的人，則認為以上兩種見解同 

是錯誤的。設若有一將來事件 E ，和促成事 

件 的 A ，假 如 E 的形式是取決於 A 之所想 

或 決 定 (其中一個影響因素 ) ，那 麼 E 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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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雖然是確定的，卻不一定因為 A 就必然發 

生 。

舉個例子來說，假 如 A 之頭腦情況能反 

映 出 A 之所想和信念，以致凡 A 之信念有 

什麼不同，A 之頭腦情況必須先有所改變才 

能達 至 （如 電 腦 ）；這樣一來，無 論 A 自己 

怎樣想，我們都無法準確地列出，A 下一步 

之頭腦會是怎樣；因為本於這個假設，A 怎 

樣 想 ，它的頭腦狀態就會怎樣改變！換句話 

說 ，我們永遠無法預知 A 的將來會怎樣，連 

A 自己也不會知道；要是 A 知道他的將來， 

A 相信它就是正確的，不相信它是錯誤的， 

但 A 就是不知道。

我們知道確實存在的，只是一連串的可 

能 、假 如 ’只要 A 撰擇其一，那麼這 ^個可  

能就實現；但沒有一個是 A 非選擇不可的。 

這是 A 要為後果負責任的理性基礎，無論這 

後果是不是為了人而預測的。其實這裡蕴涵 

著一個相對原理在裡面：無論別人以為 A 的 

將來是什麼，均不是 A 認為之正確信念。

請 注 意 ，這裡的問題不是：假如有人向 

A 提供一個預測，A 會怎樣做；問題的核心 

是 ：A 的將來對 A 來 說 ，是不是無可避免  

的—— 假 如 A 只有一項具決定的因素（又不 

是 A 知 道 的 ），而這項因素對 A 來 說 ，是 

具逼轉之必然性，A 是否就必然會作這種選 

擇 ？這個理論的重點乃是指出，這項因素根 

本是不存在的。

推翻了 r 哲學的決定論」，並不等於叫 

我們非要接受或拒絕決定論不可，無論是科 

學的或神學上的決定論。

另 參 ：基 督 徒 的 自 由 （F r eedom , Chris

tian ) ；意 志 （Will ) °

參考書目

G. Dworkin (ed.), Determinism, Freewil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London, 1970); D. M. Mac- 

Kay, Human Science and Human Dignity (Lon

don, 1979), pp. 50 ~  5; G. Watson (ed.), Freewill

(London, 1982).

D . M . M a c K .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D o c t r in e  敎 義 發 展

我們一方面有一本聖經，一個經歷好多世紀 

而寫成的集子；另一方面，亦有愈積愈多， 

由許多團體和個體寫成的敎義作品〔參信條 

( Confessions of Faith )* ; 信 經  

( Creeds )*]。敎義發展可以是指聖經晚期的 

敎 導 ，與 早 期 思 想 的 關 係 〔如 身 體 復 活  

( Resurrection ) 敎 義 ，與舊約論到靈魂在  

陰間的經文〕。但更普遍地，敎義發展是指下 

面幾方面而言：

1.使徒後期敎父的敎義或神學，與聖經 

的 關 係 〔如 ：亞 他 那 修 信 經 （Athanasian 

Creed j*關於三位一體（Trinity )*的 敎 義 ， 

與 新 約 智 經 論 璧 父 、璧 子 、聖 靈 （H o l y  

Spirit )•的關係〕；2.近期敎會對某個敎義的 

定 規 ，與早期敎會對同一敎義的制定之關係 

〔如 ：馬 丁 路 德 （Luther )•的 因 信 稱 義  

( Justification f ’ 與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論同一敎義的關係〕。

假如二者是有分別的話—— 通常是在不 

同 的 著 重 點 、語 句 的 次 序 排 列 、處境

( Contextualization )*、語 言 、目的 -----亦

即 是 ，聖經與後期敎會的敎義是有不同；那 

麼問題就來了 ：我們應怎樣解釋這種分別， 

才算是最妥當呢？什 麼模式（參神學代模， 

M o d e l s  of Theo l o g y *  )最能幫助我們了解這 

種細微的分別？還 有 ，在某一獨特環境下， 

什麼是引致敎義最早被定規下來的因素？或 

是某一思想原就為早期敎會遵守的了，是什 

麼原因使後来的敎會把它變成一敎義呢？什 

麼樣的模式最能叫我們了解這種過程？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之 前 ，沒 有 人 用 「發 

展 」來描述歷史與思想的進程。羅馬天主敎 

的護敎士一直強調，敎義是千古不變的，他 

們認為一切敎義都是以使徒敎訓的形式，記 

於聖經之內，又 為 （羅 馬 ）敎會歷世歷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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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存下 來 ：字句的改變不等於內容的改變； 

其 間 的 概 念 是 一 直 沒 有 改 變 的 。復原敎  

( Protestantism )*則強調敎義的腐敗，特別 

是 在 敎 父 （Patristic )*時 期 之後。改敎家認 

為他們重整敎義的著重點，正是努力返回敎 

父及輩經的純正道理。

但 直 到 紐 曼 （J. H. N e w m a n  )*的巨著 

《論 敎 義 的 發 展 》 （/An Essay on the D e 

velopment of Doctrine, 1845 ) 出 現 ’人才 

肯正 棘敎 義 是 有 其 發 展 史 的 ；紐 曼 以 「發 

展 」作為一模式，代替敎義的不變，或如改 

敎家所言的敗壞。紐曼認識到聖經資料與敎 

會的信條並不完全等同，正如早期敎會與近 

代敎會的認信，不會是完全一致。他提供的 

模 式 ，讓人能明白一個概念是怎樣進入人的 

思 想 、成 長 、發 展 ，然後才能清晰地表達出 

來 。 不 過 紐 曼 t o 然 需 要 敎 宗 權 制  

( P a p a c y  )*，來保證敎會發展的敎義是神所 

認許的【編 按 ：紐曼原是聖公會的主敎，後來 

改阪天主敎而為植機主敎 ; 作者若是本於此 

而有上言，可能是不公平的。若是本於紐曼 

的思想而作此言，我們就要明白組曼的時代 

及思想背景，問為什麼紐曼寧可尊董傳統與 

權 威 ，才不致斷章取義，單引一兩句而說紐 

曼 「需要敎宗權制來保證」。生於十九世紀 

英國聖公會的紐曼，深為當時推崇敎會應服 

從 國 家 權 柄 的 伊 拉 斯 都 主 義  

( Erastianism )*、攻擊敎會傳統信仰的自由 

主 義 （參 神 學 的 自 由 主 義 與 保 守 主 義 ， 

Liberalis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和理性主義所困擾。他看這三  

個思想為敎會的大敵，認為當時敎會（特別 

是他身處的牛津大學內）完全沒有為自己的 

信仰努 力，以致任由學術界流行的世俗思想 

所 侵 融 。他 發 起 的 牛 津 運 動 （又名單張運  

動 ，Tractarianism** ) ，目的就是對抗政治 

的 功 利 主 義 、學術界的自由主義和世俗主  

義 ，推崇對傳統和權威的尊董。他對當時聖 

公會以至整個更正敎那種個人主義，也深惡 

痛 絕 ，認為只有尊重古制及敎會傳統，才能

救當時敎會免陷衰亡。他的《時論單張第九十 

號》被聖公會禁止出版，遂慎然脫離，.改入天 

主敎了】。

無論怎樣，自紐曼的作品面世後，敎會 

才開始談到敎義發展的問題。雖然更正敎不 

少人仍然認為，他們的敎義是直接來自聖經 

本 身 ，大多數學者卻認為二者的關係未必如 

此 簡 單 ，我們仍然有責任把二者的關係交代 

清 楚 。在本世紀，羅馬天主敎比較多關心敎 

義 發 展 的 問 題 ，而更正敎則多關心釋經學  

( Hermeneutics )*的問 題 ，即是今天應怎樣 

解釋聖經的問題。二者當然是相關的，我們 

同樣要對這兩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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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 揚技谷

D e v i l  a n d  D e m o n s 魔 鬼 與 鬼 基督敎

神學的魔鬼概念，源自舊約「反對」或 「敵 

對 」 （希 伯 來 語 ：啤 S n ) : 就如人與人之  

間的敵對（撒下十九 22 ) ，神使用人來反對 

某 人 （王上十一  14 ) ，或是神差遣的靈體  

( 民二十二 22 ) 。

舊約有好些地方將受造物視為鬼或鬼  

魔 ：公山羊或直譯作「那長毛的」 （利十七

7 ；代下十一 15 ；賽十三 21 > 三十四 14 ) ; 

ssdim  ( 中譯作 r 鬼魔」，申三十二 17 ；詩 

一 0 六 37 ) ；媽 蝶 ，或 作 水 輕 、吸血嶋幅  

( 歲 三 十 1 5 ) ; 阿撒慕勒〔利 十 六 8 、 1 0 、 

26 ; 參衣索比亞以諾書（Ethiopic E n o c h  ) 

十 8〕，和夜間的怪物 ( 賽三十四 14 ) 。亞略 

得文所說之鬼魔 ,是住在荒薛之地，與不潔 

的猫頭廣和駕為伍；詩人要求神保護免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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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 詩九十一）。但以賽亞書六 2 、6 的撒 

拉 弗 （gersphfm ) ，可能是初民神話中有翅 

膀 的 蛇 ，與此同為一類，以賽亞認為祂們亦 

可以為神工作（參天使，An gels" ) 。

舊約認為邪靈是在耶和華控制之下（撒 

上 十 六 14 ~  23 ) 。七十士譯本則只有幾處  

是 用 r 鬼魔」一詞—— 多用來指異邦的神’ 

如 ：申三十二 17 ；詩九十一 6 ，九 十 六 5 ， 

一 0 六 37 ；賽 十 三 2 1 ，三 十 四 14 ' 六十五

3 、1 1 。約伯記很可能是受波斯的影響，說 

撒但在天庭控告人（伯一 ~ 二 ）。猶太人對 

鬼 魔 的 起 源 ，也 有 不 同 的 說 法 （禱年書四  

22 ：衣索匹亞以諾書六及下），撒但就成了 

反對神和祂天使的首領（1 Q S  3：19ff.) 。

除了救恩論之外，新約作者對鬼魔論不 

太有與趣。他們相信鬼魔是撒但的差役（可 

三 22 ) ，住在水中（太八 32 ) ，和無水之地 

(太十二 43 ) ：可能成為人膜拜的對象（林 

前 十 2 0 〜 21 ; 提 前 四 1 ; 傲 九 20 ) ; 可以 

透過牠們所附身的人來說話（可一 34 ) ，也 

可附在動物身上（可 五 12 ) ；帶著痛苦（太

十二 22 〜 24 ; 可一 21 ~  28 ' 五 1 20

七 24 ~  3 0 ，九 1 4 〜 29 ) ；甚至能賜下超凡 

的 力 量 （可 五 3 ~  5 ) ：欺 哄 基 督 徒 （約査 

四 1 、3 、 6 ) ; 是 基 督 徒 要 力 拒 的 （薛六 

12 ) 。有時保羅用「掌 權 的 ，有能的」來形 

容邪惡的靈體，因為他們反對神，又叫人離 

開 神 （羅 八 38 ~  39 ; 林前十五 24 ；西二 8 

~  15 ) 。保羅亦把偶像與鬼魔等同（林前十 

20 -  22 ) 。耶穌認為祂擊敗撒但的兩個階  

段 ，第一就是祂一生的工作，特別是驅魔扶 

鬼 （Exorcism* ；太十二 22 ~  30 ; 另參路十

18 ) 。在保羅與約翰的神學，十字架是撒但 

大敗之地（西二 15 ;約十二 31 ) ；耶穌相信 

撒 但 最 後 的 傾 覆 是 在 末 世 （太 十 三 24 ~  

30 ) ，這也是早期敎會深信的（啟二十）。

敎父時期對鬼魔論特感與趣，衣索匹亞 

以諾書對他們的影響尤其明顯。他們相信鬼 

魔已經成為異敎世界的神【編 按 ：與當時敎會 

受世界的逼害有關】，是由墮落天使變成的，

有些則是創世記第六章所說女人的後裔；《革 

利免講道集》（C/emenf/'ne Homilies ) 是這

個時期的典型作品。俄 利 根 （Origen )*不接 

納衣索匹亞以諾書的思想，也不認為鬼魔是 

天使因嫉妒而墮落變成的（參所羅門智慧書 

二 24 ) 。他 把 賽 十 四 12 ~  1 5 的路西非爾  

( Lucifer，字 義 是 「帶光者」，指 金 星 ，和 

合本 作 r 明亮之星」）等同於撒但，是因著 

廳 傲 而 叛 逆 神 ，結 果 從 天 墜 落 。奥古斯丁  

( Augustine )*的看法與俄利根相同，但他 

不 認 為 撒 但 可 以 與 神 和 好 。亞 伯 拉 德  

( Abelard )*的看法又與安 S 倫 （A n s e l m  )* 

不 同 ，認為讀罪與魔鬼完全無關。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相信魔鬼  

是 一 切 罪 之 源 頭 ，牠很可能原是最高的天  

使 ，因著廳傲而在創造之前墮落。牠引誘那 

些跟隨牠的，成為牠的僕役。

加 爾 文 （Calvin )•反對人為魔鬼的問題 

榜唤叨叨，認為這是出於人邪惡的感情。他 

只指出聖經明論撒但及魔鬼的經文。魔鬼就 

是 墮 落 的 天 使 。聖 經 不 多 論 到 撒 但 ，就是 

r 叫人特別小心牠的跪計」（《基督敎要義》

I. xiv.13〜 1 9 ，文 藝 ， ®1991 ) 。十九世紀  

神學家對鬼魔論是不感與趣的。舉 例 說 ，士 

來 馬 赫 （Schleiermacher )*就不同意撒但是  

由好天使墮落而變成的；他認為耶穌並沒有 

指 出 ，撒但與救讀計畫有什麼關係；祂與門 

徒都不是本於舊約聖經來論到撒但，而只是 

從當時日常生活取材，因此撒但的概念，並 

不屬於基督敎思想的核心。布特曼（R. Bult

m a n n  )*的看法頗能代表當代的意見：「我 

們不可能一方面使用電力和無線電，享受近 

代醫學和外科的知識，另一方面仍然相信新 

約世 界 有 關 鬼 魔 與 靈 界 的 記 載 。」 （T h e  

N e w  T e s t a m e n t  a n d  Mythology', in H. W  

Bartsch, ed., K e r y g m a  a nd Myth, vol. 1’ 

London, 1953, p. 5 ) 《基督敎的字宙》作者馬 

斯 卡 爾 （E. L. Mascall, The Christian Uni

verse, L o n don, 1966 ) ，可說是代表近代少 

有的神學家，他認為從現代人的處境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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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看 ，確是暗示著有某種形式的邪惡存在， 

它 們 就 是 聖 經 所 描 寫 的 「魔 鬼 」和 「撒 

但 」。

另 參 ：驅魔被鬼（E x o r c i s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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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a le c t i c a l  T h e o lo g y  辯 證 神 學 是為

反擊自由神學（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 

義 ， Liberalis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 he o l o g y * ) 和理性主義而興起的神學，因 

為前二者以為人靠著邏輯語句，便足以談論 

神 。最早揭竿而起的是巴特（Barth T 的《羅 

馬書註釋》（Der Rdmerbrief, 1919 ) 。這個 

運 動 的 主 將 除 了 巴 特 外 ，還 有 卜 仁 納  

( B r u nner f 、布 特 曼 （R. B u l t m a n n  f > 和 

戈 逝 吞 （Go g a r t e n  )*。這運動與新正統主義 

( N e o - O r t h o d o x y  )*有密切的關係。

辯 證 神 學 與 祀 克 果 （S. Kierkegaard T 

的 關 係 ，遠 深 過 與 黑 格 爾 （Hegel T 的關 

係 ；我們也不應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相混靖， 

後者認為正與反會引致合的階段。祁克果的 

辯證與存在（Existentialism f 有 關 ，由個人 

面對不同的存在機會而開始。辯證神學從祁 

克果學到怎樣肯定人與神在本質上的無限距

離 ，在永 S 與時 間 、有限與無限之間的斷然 

分 別 。辯證神學家認為這些相對性在耶鮮基 

督 身 上 ，都 已 來 到 一 個 神 學 的 吊 I® 性 

( P a r a d o x  )*的相 容 。兩極並非融而為一， 

而仍然是在創造性的張力中存在。

這種辯證關係，正好在今天人與基督相 

遇中反映出來：人雖然受時間規限，卻能藉 

著信心與歷史的耶穌相遇。再 者 ，與耶鮮基 

督 相 遇 ，在今日正如在昔日一樣，都是包含 

著審判與憐徹。同一事件或比喻，均可引發 

信心或柜絕；我們可以在基督耶穌內，看見 

神對人的自義和罪的否定（N o ) ，也可以看 

見人藉信心接受神恩的肯定（Y e s  ) ：正因 

如 此 ，有 時 我 們 稱 這 種 神 學 為 r 危機神  

學 」。對神的知識是建基於個人的相遇，是 

作為個體的神與個體的人建立的關係，叫人 

知道神不是一般認知途徑能認識的；有時我 

們是被迫要用看來矛盾的方式來談論祂。神 

與世界的關係就存有辯證的特性，因此我們 

亦只能用辯證的方法來談論神。

此等觀念在德國和瑞士廣受歡迎，常在 

《時代中間》（Zw.scfjen den Zeiten > 為巴 

特等人創立的期刊）刊登專文。與巴特同創 

上述期刊的，還有戈逝吞和杜尼辛（Edu a r d  

Thurneysen, 1888 ~  1974 ) ；在 1922 年開 

始的時候，他們的思想是頗一致的，早期參 

與 撰 稿 的 ，還包括布特曼 和卜仁納。到了 

1 9 3 3年期刊就停辦了，因為此時巴特與戈烟 

吞各自發展不同路線的神學，不能合作下  

去 。

戈逝吞原是德國信義宗的牧師，受路德 

( Luther )•的 影 響 頗 深 ，後來執敎於耶拿  

( Jena ) 和哥丁根 ( Gftttingen ) 。他強調因 

信 稱 義 （Justification )*的 道 理 ，認為基督  

徒可以自由地活在這世界上，不需用善功來 

稱 義 ：這 種 強 調 法 引 入 凡 俗 化 運 動  

( Secularization )* , 影響深遠。再 者 ，戈题 

吞亦接受存在主義* ，支持布特曼的化除神 

話 （參 神 話 ，M y t h *  ) 運 動 ，拒絕從客觀的 

角 度 （事 件 ）來討論歷史。他 說 ，信心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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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於耶穌為g 救我們而成就的事；要得歷史 

的保證，人只能透過宣道（K e r y g m a  )*或講 

道 。

上述二點引來第三個肯定：人 r 只能透 

過肯定自己對歷史的責任的角度，才能看見 

歷 史 。」 （F. Gogarten, Demythologizing 

and History, L o ndon, 1955, p. 19 )戈烟吞認

為必須按著「創造的秩序」，來發展世俗的 

倫理學。巴特就是因為戈题吞這樣以人為中 

心 ，和後來戈逝吞與親納粹的德國敎會合  

作 ，終於與他分道揚鎮。

辯證思想法對辯證神學家後期發展出的 

神 學 ，仍然相當重要，只不過巴特和卜仁納 

重視神客 觀賜 下 的 啟示 （the given revela

tion ) ，而布特曼與戈 a s吞則強調主觀的、 

實存的回應。其他的分別顯出，辯證神學家 

早期對應該柜絕什麼的共識，並不能令他們 

後期尉應該肯定什麼，有一致的意見。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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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d y m u s 紋 地 模 參 亞 歷 山 太 學 派

( Alexandrian School ) °

了 。從此之後，他致力研究哲學、心理學和 

社 會 學 ，發展出一種相對 （Relativistic f 的 

方 法 ， 來 研 究 文 化 與 人 類 科 學  

( Geistesw issenschaften  ) ，以對抗自然  

科 學 （Naturw issenschaften  ) 。狄爾泰的  

方 法 論 完 全 不 能 容 納 超 自 然  

( Supernatural ) *因 素 ，認為人對生命的認  

識 ，完全是來自精神活動的過程和世界觀  

( W e ltanschauungen  ) ，並且相信這些都  

是普世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在神學圏子內，狄爾泰最有名的，是他 

為 士 來 馬 赫 （Schleiermacher )*寫的傳記  

( 1870 ) ；但他最重要的作品，則是發展歷 

史 （History ) *哲 學 ，它與聖經了解的歷史完 

全 不 同 ，狄爾泰不給神僵下任何位置。這種 

歷史觀成了胡塞爾（E d m u n d  Husserl, 1859 

~  1938 )之現象學 （P h e n o m e n o l o g y  )*，戈 

林 吳 特 （R. G. Collingwood, 1889 ~  1943 ) 

的 歷 史 觀 ，和 海 德 格 （H eidegger )*的存在 

主 義 （Existentialism ) *對歷史的看法；後者 

對布特曼（B u l t m a n n  )*和存在主義神學家的 

影響頗大。雖然狄爾泰的思想並不屬於神學 

的 範晴 ，但他的歷史觀動二十世紀的歷史方 

法 ，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不僅在哲學的範圍 

內 ，也在神學中。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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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H. A. Hodges, The Philosophy of Wilhe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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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lth e y , W i lh e lm  狄 爾 泰 （ 1 8 3 3  ~

1911  ) 哲 學 敎 授 ，先 後 執 敎 於 巴 塞 爾  

( B a s e l， 1866 起 ） 、基 爾 （K i e l， 1868 

起 ） 、百 斯 羅 （B r e s l a u，1 8 7 1起 ）和柏林 

( 從 1 8 8 2到離世 ） 。在大學執敎前，狄爾泰 

曾修讀神學，打算做牧師，但很快即發現自 

己不能接受傳統的基督敎敎義，就中途綴學

D io d o re  of T a r s u s 大 數 的 戴 何 多 若

參安提阿學派 ( Antiochene School ) 。

D io n y s iu s  of A le x a n d r ia  亞 歷 山 太 的

狄 尼 修 參 亞 歷 山 太 學 派 （Alexandrian 

Schoo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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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o n y s iu s  t h e  A r e o p a g it e  亞 略 巴 古

的 丢 尼 修 參 亞 略 巴 古 的 偽 丢 尼 修  

( Pseudo-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 。

D i s c i p l i n e 紀 律 對十六世紀改革宗的

敎會人士來說，紀律是敎會一個重要的活 

動 。對加爾文 ( Calvin )•來說，紀律是真敎 

會 （Ch u r c h  )•的記號：「那些以為敎會沒有 

紀 律 ，而仍然能維繁下去的人，實在是弄錯 

了 。紀律是主所預見的，是維繁敎會所必須 

的 ，也是我們不能稍離的」（《基督敎要義》

IV.xii.4，文 藝 ，®1995 ) 。它是必須的，因 

為它建基於神的道。紀律之於敎會，猶如®  

帶之於身體，或是家規之於家庭；因此凡加 

入敎會的，就應該服於敎會的紀律之下。

紀律可分積極與消極兩方面；是透過宣 

講敎導而給會友忠告，只有在這種工作之 

後 ，才有消極的執行敎規的要求。從積極面 

來 看 ，講 道 （Preaching T 與敎導永遠是敎 

會最重要的工作。聖經不僅敎導我們要饒恕 

人 ，也呼召我們過聖潔的生活，一切敎導都 

是以此為目的。沒有個別的輔導和忠告，講 

道就像 r 向空氣講話」（加爾文 ） 。敎會的 

秩序要能維持下去，牧者就要用心關顧會友 

的靈性生活，這是猜極的紀律，防止人犯 

罪 ；只有在積極紀律的工作之下，敎會執行 

紀律才是有意義的，因此忠心的敎導，就成 

了紀律第一層的根基了。

這種忠告不能只是來自話語的職事，它 

也是每一個信徒的權利與責任（太十A  15 ~  

20 ) 。自然地，「牧者與長老均應比別人更 

熱心地履行這個責任……這樣一來，（有關 

紀律的 ）敎義才能得著它完全的權柄，產生 

正 面 的 效 果 」 （《基 督 敎 要 義 》， IV.xii. 

10 ) 。敎會有責任引導會友，幫助他們向著 

成 聖 （Sanctification )*的標竿直跑。因此， 

我們若正確地了解講道、牧養和紀律，就知 

道它們是關係密切，又互為因果。不幸地， 

我們常誤以為紀律是消極又E 制人的，不知

道它原屬講道與操練的一部分，因此是非常 

正面又具建設性的。

布塞琪（Bucer )*的巨著《真正關顧靈魂 

之 道 》 （Von der W a r e n  Seelsorge, 

1538 ) ，可說是改革宗（R e f o r m e d  T敎會第 

一本敎牧學（Pastoral T h e o l o g y  )*作品，它 

把紀律的執行，與牧養載分和長老關心靈魂 

的責任聯繁在一起。巴克斯特（Baxter )• 一 

生輝煌的牧養工作，不少是得助於布塞琪的 

書 °

牧者若是忠於敎導，而會友仍然執迷不 

悟 ，這時敎會就需要執行紀律在消極一方面 

的責任，亦即是要對違紀之人指責，甚至是 

遂出敎會了。公開的錯誤一定要公開指出來 

(提前五 20 ；加二 1 1 、14 ) 。但我們一定 

要認識，無論我們怎樣小心謹慎地履行紀律 

的責任，都不能產生一個完全純淨的敎會， 

稗子與麥子永遠會同時在我們的田地生長， 

直到主耶穌再來。

紀律是教會裡面的紀律。保羅雖然是使 

徒 ，卻從不以個人的權柄來執行紀律，總是 

聯 同 敎 會 共 有 的 權 柄 一 起 執 行 （林前五

4 ) ；亦即是透過敎會推選出來的代表來做， 

目的不是報復，而是把迷失的肢體挽回，使 

他可以重新投入敎會團契的生活。在紀律的 

背後是愛，不是奇刻，更永不應是假冒為 

善 °

這就是如何使用敎會鋪匙的能力了（太 

十 八 17 ~  1 8 ) 。 r 栖 辨 J 與遂出是同義  

的 ，犯法的人若肯悔改，就要被「釋放」， 

可以重新接納他。敎會執法的人怎樣才能避 

免極權呢？那就是透過愛的動機、至誠的禱 

告 ，/祈求神的引導和權柄（太十 A  19 ~  

20 ) 。

重建敎會的紀律，正是恢復基督之榮耀 

的途徑，因為敎會已經因著放縱，而叫基督 

之名受損害。我們若繼續縱容，她就會像麵 

酵一様，使全團發起來（林前五 6 ) 。真實 

的紀律應能表達基督徒關顧之情，鼓勵人活 

出敎會與世界不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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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統 上 ， 敎 會 把 紀 律 與 聖 禮  

( Sacram ent T 聯 繁在 一起。「不配的人 」 

不應守聖餐（林前十一 27 ) 。敎會若是實行 

嬰 孩 洗 禮 （Baptis m r ，那麼嬰孩的雙親至  

少要有一個是真實的基督徒。以近代人的生 

活 而 言 ，婚姻問題相當複雜，離婚的人應否 

再 婚 ，就不容易達到一致的意見，敎會領袖 

的選擇與明辨是相當重要的。

另 參 ：補 《 禮 （P e n a n c e  ) ; 牧 養 運 動  

( Shepherding M o v e m e n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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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s c i p l i n g操 練 參  紀 律

( Discipline ) ；牧 養 運 動 （Shepherding 

M o v e m e n t  ) °

Dispensational T h e o l o gy  時代論祥學

被指作新約「時代」一詞的，是希騰文的 

oikonomia ’ 共用過二十次之多，都是指一 

家之內的管理、控制、服事、計畫等等。從 

神一方面而言，那是指神對這世界（是祂的 

「家 」）的計畫和時候（弗一 1 0，三 2 ;西 

- 2 5 ) ；從人一方面而言，則是指他的受託 

和責任。

1 .發展史

早期敎父即有論到神對世界的計畫，特土良 

( Tertullian f 為反斜黑摩格林動物界的了 

解 ，而指出神對世界百物不同層次的關係 

( Adversus Hermogenem 7.3； 4.1； 33； 

3 4 ) 。但成為神學界一個獨立題目來討論 

的 ，最早始於十八世紀的作家，如柏累（P. 

Poriet ) 、愛德華滋（J. E d w a r d s  f 及筆滋 

( I. Watts, 1674 ~  1748 ) 。到了十九世紀 

中 葉 ， 達 秘 （D a r b y  f 把 時 代 論  

( dispensationalism )變成解經和講道的主 

題模式。司町福（C y r u s  Ingerson Scofield, 

1 8 4 3 〜 1921 ) 更 透 過 《司 可 福 聖 經 》 

(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O x f o r d ， 1909 

第一版），把時代論與聖經本身結合起來。 

使時代論成一;神學體系的，是美國達拉斯神 

學 院 （Dallas Theological S e m inary ) 的創 

辦人、院長兼神學敎授卓化（L e w i s  Sperry 

Chafer, 1871 ~  1952 ) 的功勞。今天華人敎 

會不少是相信時代論的，這種現象除了透過 

達秘的弟兄會宣敎士，《司可福聖經》及函授 

課程、書刊，及司可福成立的「中美洲宣敎 

差 會 」 （Central A m e r i c a  Mission ) 推動 

下 ，最主要的助力還是由於歷年不少華人敎 

牧是在達拉斯神學院受訓，特別是早期較具 

影響力的筆約翰（J. F. W a l v o o r d  ) ，及潘 

特哥斯 （J. D w i g h t  Pentecost ) 的門下，他 

們學成後，不少在神學院擔任敎書或牧會工 

作 ；時代論就這樣傳揚在華人敎會。

2.敦義

時代論者認為，神對世界有一完整的計畫， 

按部就班地實現在不同的時代中。神的計畫 

不會受挫，且已經顯明在聖經中。誰能把聖 

經事件歸類於相符的計畫及時代來解釋，他 

就能按著正意分解神的道，了解神的心意； 

不 然 ，他 就 是 讓 解 神 的 道 （Chafer, Sys

tematic Theology, vol. I, 1947 , p. xi ; 可 

能是這緣故，卓化的系統神學基本上是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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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的分類和解釋，與他之前和之後的系統 

神學不大一樣）。因此時代論最大的特色， 

就是要給聖經事件劃分所屬的時代，然後又 

按他們界定的時代 目標 與 意義，來解釋聖  

經 ，雖然他們對怎樣界定沒有一致的意見。

他們不僅認為神對每一時代有不同的計 

畫 ，成就此計畫的方法不一樣，連把這一切 

敢示出來的途徑也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因 

為神在毎一時代有不同的目標要成就，人要 

明白神的計畫和旨意，就一定要知道神為不 

同時代定下的目標和成就的方法，好能配合 

上 去 ；這就是解釋聖經的正確目標與途徑。

3.時代的劃分

時代論者對時代的劃分，可分簡與繁兩套。 

簡單的是把人類歷史分成三大時代：即過去 

的律法時代（如 ：弗 三 5 ; 西一 26 ) 、現在 

的恩典時代（如 ：羅十二 2 ；加一 4 ) ，和將 

來 的 國 度 或 天 國 時 代 （如 ：弗二 7 ；來六

5 ) 。這個簡法劃分，對他們解釋歴史與天  

國 ，有極重要的關係，下面再加以討論。

較繁的也是較普遍的版本，是把自有人 

類 歷 史 以 來 ，到耶鮮再來建立新天新地為  

止 ' 共分作七大時代：1.無罪時代—— 從亞 

當 到 墮 落 前 ；2 .良知時代—— 從亞當到挪  

亞 ；3 .人治時代—— 從挪亞到亞伯拉罕蒙  

召 ；4.應許時代—— 從亞伯拉罕蒙召到西乃 

山頒下律法；5.律法時代—— 從西乃山到加 

略 山 ；6.恩典時代—— 從耶解的死到祂的再 

來 ；7 .國度時代—— 從基督再來，七年大災 

難 ，到新天新地降臨的時候。

整個時代的劃分最重要的關鍵是：這個 

恩典時代在什麼時候完結，好引入基督再來 

的新時代。這是時代論者最關心的地方。

在解釋聖經的問題上，不少學者已提出 

他們偏頗的地方（參 ：艾禮斯著，《豫言與敎 

會》，任 以 撒 譯 ’ 1 6 〜 5 3 頁 ；黃 彼 得 著 ' 

《基督敎的末世論》，53 ~  8 4 頁 ）。他們有 

兩個奇怪的傾向：與於比較富象徵意味的末 

世 I命經文（Eschatologica广 text ) ，如先知

書中的以 西結書、以賽亞書和新約的啟示  

錄 ；他 們 堅 持 直 解 法 ，即按字面的意思來  

解 ，包括新耶路撒冷的「黃 金 街 ，碧玉城」

(啟二十一 1 0 〜 20 ) 。對於比較寫實的歷 

史及記述體，他們又認為經文背後，具有豊 

富的表記 ( Symbolic )•意 義 ，包括會幕、聖 

器皿的尺寸大小，以及舊約不大為人知的人 

物 ，如基士拉、西坡拉等，他們認為這些經 

文都是預表新約的人物或敎義。至於什麼時 

候應用什麼釋經法，他們就沒有嚴格規定。 

換句話說，解釋法不是従釋經學得指引，只 

看哪一種方法最能達到解釋者想表達的神學 

來決定。

4.時代論對歷史與他世的論點

時代論者最關心的，是分辨時代的先兆，好 

指 出 基 督 再 來 ，結 束 歷 史 、開展國度的訊  

號 。前面說時代論對歷史的分法，有簡繁兩 

套 ，而繁者是把歷史分作七時代。他們的主 

力是放在最後兩個時代：恩典時代與國度時 

代 。恩 典 時 代是 過渡 性 的 ，也是隨時會完  

結 ，展開永 f i的國度時代。他們的責任就是 

向人指出基督再臨前的先兆，表明過渡時代 

將要過去，應把握時機悔改歸神。

聖經指出國度降臨之前，必有獸、假先 

知和敵基督出現。在過去一百年，每當地上 

有殘暴的獨裁者出現，他們就運用複雜的數 

學 ，來指出此人即啟示錄預言的獸，其代數 

數值正是「6 6 6」 ；希特勒、墨索里尼是兩個 

較出名的例子。獸既出現，表明基督立刻就 

要再 來 。當 然 ，「代表 」獸的人物過去了， 

基督還沒有來，他們更把注意力改投在較模 

糊 的 「末世先兆」的騰測上，下列二書是個 

中f交伎者：何凌西著，《曲終人散》；約 翰 . 

筆 爾 富 著 ， 《哈 米 吉 多 頓 大 戰 》 

( Armageddon, Old an d  the Middle East 

Crisis，種 释 ）。此類書籍極受歡迎，部分 

原因是作者把許多深為人識的現代人物、事 

件 、發展和趨勢，賦與主再來的密碼，給人 

一種疑幻疑真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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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者 ，時代論對時代簡化的劃分，是過 

去 、現在與將來。若嚴格地說，其實只有兩 

個 ，即過去與將來。「過 去 」是屬歷史的；

「將 來 」是屬他世的；「現在 」不 見 了 ，它 

若不是被過去吸入溶化了，成為證明預言必 

能 應 驗 ，就是把現在撥歸將來，現在成為將 

來美事或惡事的影兒，它本身沒有自己的位 

置和今世意義。

5 .評估

通常時代論者都是比較認真的基督徒，他們 

相信亦勤讀聖經，關心神的國度，亦熱切遵 

行大使命；在歷史上曾推動讀聖經運動、宣 

敎運動、擴堂建堂的行動，和推廣平信徒神 

學 訓 練 ；這些對敎會正面的貢獻，是毋庸置 

疑 的 。

作 為 一 神 學 體 系 ，它的弱點亦不能忽  

視 。讓我們只提兩點，且 以 1 9 8 9年六四事件 

作例說明。

1.歷史 觀。時代論的歷史觀有它吸引人 

的 地 方 ，就是簡單易明，井然有序。整個歷 

史分成今世與來世。今世是伏在惡者手下， 

其上一切無論是文化或社會制度，均已無法 

救 讀 ，因 此 信徒最實際的態度，就是傳福  

音 。人類的希望在來世，只有神才能使天國 

降 臨 ，那時就不再有痛苦、眼涙和死亡，那 

時現今一切制度與秩序，均要成為過去。

這種簡單二元式劃分，歷來都是深受歡 

迎 的 ，尤其是在黑暗彌漫的痛苦時代。這種 

歷史觀最早見於兩約間，猶太人屈服於強大 

政 權 統 洽 之 下 ，反映在兩約間的啟示文學  

( Apocalyptic Literature f ’ 大 盛 於 主 前  

200 ~ 主 後 1 0 0年 （參楊牧谷著，《基督書簡

---- 敢 錄 與 七敎 會 書信 》，一 ~ 三 章 ）。二

十世紀則流行於大戰遺留下來的悲慘世界。

1 9 8 9年中國北京發生六四慘劇後，香 

港 、台《的保守敎會再度流行時代論動預言 

的解釋 ，其模式與 6 0 年代相若。假 如 6 0 年 

代和 9 0 年代的社會情況完全改變了，惟獨時 

代 論 對 歷 史 、神學及釋經原則完全沒有改

變 ，那麼叫它再度復輕的，就是社會的原因 

—— 必是因為它能為飽受驚嚇的人，提供一 

套合用的釋經模式，以致人能藉著它渾忘現 

世種種驚嚇，寄情來世的安慰。

2.解釋系統。動大多數人來說，信仰就 

是一種解釋系統，共有兩種。第一種是透過 

解 釋 ，昨日不愉快的經驗，可以變成明日的 

期 望 ，叫人能忍受和超越今日種種焦慮。第 

二種是基於基督敎獨特的創造神學，肯定世 

界的種種，包括其上的善與惡，並因為神的 

主 權 （Sovereignty of G o d  )*、祂對歷史的  

掌 握 ，和呼召人與祂同工，故此敢於與神一 

起 介 入 世 界 ，一 起 奮 鬥 。時代論的解釋系  

統 ，明顧是屬第一種。

六四事件之後，時代論者把 6 0 年代的模 

式再搬出來，它對聖經、歷 史 ，以至社會事 

件的解釋，都是不大要求人有什麼代價，就 

可以再度把破裂的信仰系統（惡人當道，義 

人 遭 映 ）再度建立起來，使沒有意義的變得 

「有意義」，故此自然就受歡迎了。

罪惡為什麼横行？義人為什麼遭難？因 

為 基 督 再 來 之 前 ，民 要 攻 打 民 ，國要攻打  

國 ；為什麼惡人得勢？因為現今是邪惡的世 

代 。敎會對社會國事應採取什麼態度？社會 

及國家是全然敗壞，要公義得伸，今世是沒 

指 望 的 ，只有基督再來，公義的政權才能成 

為 事 實 ；因 此 基 督 徒 要 救 國 ，就以福音救  

國 ，其他都是枝節的問題。

換句話說，毎個人生困局皆有完滿的解 

答 ，毎個現實的難題，皆 可 在 r 神的計畫」 

內找到它的位置。基督徒一切的問題，皆出 

在不認識神奥妙的旨意，認識了就不再有困 

難 ；因此解決困難之道，不在乎淨扎，也不 

在 乎 做 什 麼 ，只 在 乎 認 識 。這樣的解釋系  

統 ，必造成一個抽離、退 的 基 督 徒 。

另 參 ：達 秘 （Darby, J o h n  Nels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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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R. / 揚牧谷

D i v o r c e 離 婚 大多數近代社會都容許以 

離婚來終止婚姻關係；就是禁止離婚的，也 

會容許分居來使婚姻中斷。這種情形是本世 

紀 才 有 ，十九世紀初英國人要申請離婚，必 

須個別獲得國會批准才生效，離婚自然就絕 

不普遍了。

禁止離婚的力量，大多數來自宗敎；但 

不同的宗敎有不同禁止的理由。回敎認為婚 

姻是男人和女人的合約，可以由男方一■面來 

宣告無效。《可蘭經》說 ’人的婚姻生活不快 

樂 ，就可以把妻子体了，r 離婚比維繁不偷 

快的婚姻關係好」。但在很多天主敎國家， 

離婚是非常困難的事；他們認為婚姻是神所 

配 合 的 ，因此其關係是終生的，不可分離。 

舉例 說，意大利在 1 9 7 0年通過離婚法，但敎 

會拒絕承認這種民事的離婚程序，於是意大 

利此離的男女，只好利用分居來中斷關係。 

就是意大利的法庭也規定，申請離婚的男女 

要分居五年，法庭才考慮他們的個案；分居 

五 年 ，也不是自動地就獲准離婚的。

東正 敎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 

容 許離婚，但像天主敎會一様，他們也拒絕

接受信徒從民事法律獲准離婚；在像希騰及 

蘇格蘭等東正敎社會內，想離婚的夫婦必須 

先向敎會申請，而不是向法庭申請。

復 原 敎 （Protestantism )*又怎樣看離婚 

呢 ？絕大部分復原敎敎會都容許離婚，可是 

當 然 是 絕 不 鼓 勵 了 。其 中 有 許 多 歷史 、釋 

經 、神 學 ，和社會的背景，需要分別解釋。

歴史的因素

早期敎父論離婚的文章不多，若是有討論  

的 ，他們的立場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三項：1. 

離婚並不符合基督敎的思想；2.情況若實在 

壞得非離婚不足以解決，敎會是在不得已的 

情形下接納；3.但離婚者不可以再婚。這些 

立場是從一個基本的信念而來：婚姻是神所 

配 合 的 ，因此婚姻關係不容許人中止。奥古 

斯 丁 （ Augustine )*把這基本信念提高到另  

一 層 次 ：婚 姻 （不僅是婚禮）是敎會的聖禮 

( Sacra m en t  )*之 一 。在 中 世 紀 ，他們一方 

面仍然持守婚姻是不容破壞的信念；但另一 

面又承認，在某些情況下婚姻已名存實亡， 

叫人不能忍受下去，他們就發展出一套使婚 

姻失效的程序，來解決兩難。

改敎家嘗試從聖經找證據，使中世紀的 

婚姻觀實現在他們的時代。一方面他們拒絕 

奥古斯丁以婚姻為聖禮的看法，認為這沒有 

聖 經支 持；另一方面他們認為新約某些地方 

是容許人離婚的；換句話說，婚姻關係不是 

絕對不可破的。

英國的克藍麥（C r a n m e r  )*曾建議修改 

敎會 律 例 （C a n o n  L a w  T ，認為在下列情況 

下 ，敎 會 應 容 許 人 離 異 ：通 蔡 、惡意的遺  

棄 、長時間不在又沒有消息、蓄意謀害對方 

及 殘暴 。英國敎會對離婚問題，一直有贊成 

和反對兩派意見，尤見於聖公會近代的兩個 

報 告 書 ：《婚 姻 ，離婚與敎會》（Marriage, 

Divorce and the Church, 1971 ) 、《婚姻與 

敎 會 責 任 》（Marriage and the Church's 

Task, 1978 ) 。兩個報告書都建議敎會按現  

實 情 況 ，修改嚴靑的律例，特別是關於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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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仍然健在，就不能再婚這一條。這報告 

書對離婚的看法，部分是本於 1 9 6 9年 的 r 離 

婚 修 正 法 案 」 （即 1 9 7 3年 之 「離婚訴訟  

法 」，後 於 1 9 8 4年修 訂 ）。除了上述基於道 

德問題而批准離異外，男女雙方若分居兩年 

又同意分離，即清成離婚的條件，這是英國 

聖公會與民事法嘗試調和的努力。

華人敎會對離婚的看法，大體上是容忍 

的 。部分大宗派（包括天主敎）仍然持守西 

方毋會的立場，但較為獨立的地方敎會，對 

此問題沒有一致的看法或堅持，他們不贊成 

離 婚 ，卻為離婚人士舉行再婚的儀式。柜絕 

離婚人士參加聖餐，更是少有的例子。

贊成及反對離婚者都認為，自己的立場 

有聖經和神學的根據。

塞經與神學的极據

在舊約被虞前期，以色列人的婚姻觀頗受鄰 

近米所波大米文化的影響，主要是來自主前 

第 八 世 紀 的 漢 摩 拉 比 法 典 （H a m m u r a b i  

L a w  ) ，和 伊 施 嫩 納 法 典 （E s h n u n n a  

L a w  ) ；後二者看婚姻是出於父母的安排； 

本於經濟考慮，婚姻是一生之久的；妻子要 

封丈夫忠貞；犯蔡淫的會被處死；而離婚是 

少 見 的 ，因為花費甚巨等 等。到了第五世  

紀 ，以色列人只有少部分條敦改變：離婚的 

經濟代價下降，死刑極少執行，和男女均可 

提出離婚的要求。

現 代 猶 太 人 的 「離 婚 法 」稱 做 ge.f 

( 英 ： gett ；多 數 ：gittin ) , 是用亞蘭文  

寫成的 。以色列正統猶太人仍然相信，婚姻 

是一生之久。以色列國之外的拉比法庭則相 

信 ，社會的民事法是要遵守的；若有以色列 

人要求拉比法庭批准他們離異，就必須先得 

到民事法庭的批准，他們才會發出 g e t。較 

自 由 的 以 色 列 人 看 是 可 有 可 無 。無論是 

哪 一 派 ，以色列人仍然認為離婚是人間悲  

劇 ，一個不義的離婚就算為民事法批准，仍 

然是違背神的旨意。

以色列人的離婚通常是由男人提出，但

法律上女人也有同樣的權利，這條款還是寫 

在 r 婚 約 」 （ketufaba ) 上 的 。因 此 ，實質 

上 ，只要雙方同意，就可以申請離婚。不過 

在有些情況下，單方面的申請也獲批准，就 

如板敎 、性 無能 、柜絕同居，或對方患上不 

可治癒的精神病；另 一 方 面 在 沒 之 下 也  

可以再婚，只要他為對方日後所需作了妥善 

安 排 ，和找到一百位拉比簽名支持！

所有這些條款的制定，其實都是本於舊 

約輩經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離婚經文，是 

申命記二十四 1 ~  4 。它為男女雙方合法的 

性 關 係 ，定出範圍和準則：範圍即是只限於 

夫妻二人之內，逾此範圍即屬蔡淫 ; 準則即 

是二人在婚姻關係上是聯成一體，不僅是外 

在的同蔽一管下，也在性行為所代表的深化 

關 係 。

這段經文歷來引起不少爭議。首 先 ，希 

列學派 （Hillel, School of )*認為第一節妻子 

r 不合理的事」 （英譯多作：不道德的事， 

indecency ) ，是 泛 指 一 般 情 況 ；煞買學派  

( S h a m m a i ,  School of f 則 看 「不 合 理  

事 」，只指不道德的蔡淫，如 ：約瑟初以為 

馬 利 亞作 了不 道德 的事 ，故 欲 休 她 （太一 

1 9 ; 另 參 太 十 九 9 ; 可 十 2 〜 9 、 11 ~  

12 ) 。

再 者 ，較古英譯本把這段經文按當時的 

民風而譯，認為妻子若有「不道德的事」， 

丈夫必須休妻。但修訂標準本（R S V  )與和 

合 本 （和 釋 經 家 ）均 認 為 ，本節不是一命  

令 ，只是一准許：假如妻子不忠，丈夫可以 

体 她 ，但不是非休不可。申二十四 2 ~  4 是 

論到被休之婦人，她可以再嫁。再嫁後又離 

異 ，前夫不能再娶她，不然就算是犯蔡淫。 

猶太律法還算是保護被休的婦人：首 先 ，丈 

夫要給她休書，證明她自由之身；第 二 ，前 

夫要 供 養 所 体 的 妻 子 ，直 到 她 再 嫁 人 ；第 

三 ，前夫不能再娶再嫁後又被休的前妻，此 

舉可能是防止男人無良心，把妻子赏作貨物 

「借 」出 ，後又取回。

據新約的解釋，摩西是因人心剛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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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離婚之例（太十九 8 ) 。猶太人最早的休 

妻公式語，可在何西阿書二 2 讀到 ：r 她不 

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

除了蔡淫外，以色列人也可以用宗敎理 

由申請離異（拉十 3 、44 ; 另參申七 3 ;再 

比較林前七 12 ~  1 3、 15 ) 。無後卻是離婚 

或納妾的常見理由（瑪二 15 ) ，此點相信與 

漢摩拉比法典有頗大關係。

以色列人把妻子休了，她若未再嫁人， 

男 人 仍 可 與 她 重 建 夫 妻 名 分 （賽五十四  

6 ) ；假如他以蔡淫為理由休妻，後來證實是 

諷 告 ，他就要再娶她（申二十二 19 ) 。男人 

若引誘少女，後來因此成婚，就一生不能休 

她 （申二十二 29 ) 。男人若娶奴婢為妻，後 

來想與另一人家結婚，不能把原為奴的前妻 

離棄。

值得注意的是，希伯來文「離婚」一詞 

[brytwt, 用 在 「離 婚 法 」 （bill of divor

c e m e n t  )〕，也是用在砍樹或砍頭，表 離  

婚其實是一種「截肢術」，無論誰對誰錯， 

離婚都會造成雙方的傷害。為 此 ，舊約社會 

只是容忍離婚，卻從不予鼓勵（像回敎社 

會 ）。婚姻既不能挽救，他們就立法保護被 

休的婦人，免受進一步的殘害，故 「離婚 

法 」是他們從反面來肯定婚姻神聖理想的一 

種方法。瑪拉基先知最能說明此點：「休妻 

的 事 ，和以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惡 

的 ，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不可行跪詐，這 

是萬軍之耶和筆說的。」（二 16 )

新約的離婚觀融合了舊約的傳統，和羅 

馬的民事法。整個問題發生在申二十四1 〜 

4 應怎樣解釋、應 用 ：什麼是容許離婚的條 

件 ，而整個宗敎法與民事法又要怎樣配合。

羅馬人在法律平等的原則下，容許男人 

與女人以均等地位和權利，提出離婚的要 

求 。昔日對妻子具有「無上夫權」〔m a n u s， 

與對子女「無上父權」 （patria protestas ) 

合起來，使男人成為一家之主〕的婚姻，在耶 

解時代已名存實亡；在那時候男女隨便哪一 

方 ，也可以為著任何理由，而向對方要求離

婚 ；他們只要預備一紙休書，申明離異的理 

由 ，便可離去，連上法庭也不需要，那一紙 

休書就是法律要求的文件。為 此 ，法利賽人 

試探耶穌，就是拿這個過度隨便，卻是屬於 

羅馬的法律來問耶穌：「人無論什麼緣故都 

可以休妻嗎？」（太十九3 )

原來屬於煞買學派的法利賽人，對申命 

記離婚法（申二十四 1 ~  4 ) 非常嚴格，他 

們認為只有蔡淫，才是離婚惟一的合法理 

由 ；希列學派比較自由開放，認為申二十四 

1 說 ，丈夫若 r 不喜悅她」，就足以構成離 

婚的理由；「不喜悅她」的情形，從移情別 

戀 ，到 她 「煮的菜不可口」，都可以構成休 

妻的理由。但我們有證據指出，煞買派的法 

利賽人並不常是言行一致的（參太二十三 

4 ) ，也會為琐碎的事把妻子休掉。

昔日猶太人看通襄(襄 淫 ）是一件嚴重 

的罪行，應處以死刑。但此法廢置已久，就 

是何西阿時代也沒有執行；耶穌時代的猶太 

法庭相信更沒有做，這才引起法利賽人用淫 

婦来問難耶穌一幕（約 A  1 〜 9 ) 。但怎樣 

處置通蔡的人呢？他們就是以離婚作為一種 

懲罰。故此他們極可能對犯通蔡罪的人執行 

強迫的離婚。

有了這些背景，我們就要看耶穌怎樣回 

答法利賽人有關離婚的問題（太十九 3 ~  

12 ;可十 2 ~  12 ) 。首 先 ，耶鮮是以神在創 

造時顯出的心意，來閨釋婚姻的原意（太十 

九 4 ；可十 6 ) 。這是人最容易忘記的，結果 

就把婚姻簡化為一種禮儀、責任、律例、規 

條—— 這些正是問難者的前設。耶穌指出婚 

姻是一種個人親密的關係，祂透過馬太福音 

十 九 5 ( 引用創二 24 )把婚姻的意義歸納 

為 ：1 .「離開父母」—— 這是婚姻的社會意 

義 ，是公開的宣告；2 .「連合」—— 表明一 

種本於愛與忠誠而建立的親密關係；3. r成 

為一體」一 不僅是外在的形式成立家庭， 

也是藉著性行為來深化的關係。

第二 ，這種關係有一個更高層次的神學 

基 礎 ：結婚的男與女都是神造的，祂引用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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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記一 2 7 ，也是猶太人熟悉的；意思是，男 

與女不僅是神造的，且是按著馳的形像而造 

的 。換句話說，婚姻只是反映出神創造的模 

式 ，和神與人立約的模式；這種模式與關係 

是可預見、可維持和可倚靠的—— 故此它就 

是永極的和不應破壞的了。

第 三 ，離婚與再婚的問題又怎樣解決 

呢 ？耶解是歸在「森淫」的項目下處理。耶 

穌這樣作，明顯地是針對希列派的人輕視婚 

約 ，已到泛濫的地步（他們除上述的離婚理 

由外，作妻子的語調過高，鄰室可聞，或在 

街上與男人閒聊，或不把頭髮捲起就上街， 

都成為男人休妻的理由），因此耶穌才用亞 

當與夏娃的例子，說明婚姻的原意—— 他們 

是各為對方預備的，除了對方以外，不可能 

有第三者！他們的關係是一生之久的。現今 

希列派猶太人已到一地步，不問怎樣維持婚 

姻親密的合約關係，只問離婚的可能和一紙 

休 書；因此，耶穌一開始就指出，離婚是錯 

的 。請 注 意，耶穌沒有說不可以離婚，若 

然 ，那就是律例；祂只是說離婚是錯的，這 

是原則，二者有很大的分別。

第四 ，這個回答當然不能盡釋問難者的 

問題，耶穌知道他們心中是懷著摩西之離婚 

法 （申二十四 1 ) 問起的。摩西說人若「不 

喜悅她」，或發現妻子有「不合理的事」， 

就可以離婚了。耶穌若推翻摩西之律，猶太 

人一定會說耶鮮潜越；這是耶穌真正要面對 

的難題。祂應付之法是重釋摩西之離婚法， 

指出摩西並沒有命令人去離婚，只是容許人 

在不能容忍的情況下離婚。換句話說，摩西 

之離婚法只是在罪惡世界下的一種權宜之 

法 ，一種不得已的出路，因此，這離婚法並 

沒有推翻創二 2 3 、2 4 更高的婚姻原則：二 

人要成為一體；「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太十九 7 ；可十 9 ) 。

我們若比較太十九9 ;可十 1 1 、12 ;路 

十六 1 8三處記載同一事件的經文，困惑就來 

了 ：馬可和路加明顯地是禁止離婚的，無論 

是什麼理由；馬太則加上一句「若不是為淫

亂的緣故」，意思是在一特別情況，即雙方 

犯參淫，離婚是許可的。到底耶穌的立場是 

怎樣的？

解決困難的辦法有幾個：1.從經文批判 

的角度，釋經家認為馬可和路加的版本，是 

耶穌原本說的話；而馬太寫他的福音時，是 

按當時普遍離婚的風氣，而加上一個 r 若… 

… 」的句子。2.有些釋經者認為，耶穌這段 

話的重心是在再婚，不是離婚或分居，故說 

再婚就是犯蔡淫。這是為什麼門徒覺得耶鮮 

的 標 準 太 高 ，不 如 不 結 婚 為 妙 （太十九 

10 ) 。 3 .另 一 派 反 對 說 ，耶解明說是体  

( apolyo ) 妻 ，不是再婚或分居，這種分居 

在耶穌時代是不可能的，因為分居的女人也 

沒有再婚的權利。故耶穌的意思確是指婚姻 

是聖約，人不可分開；離婚是破壞約的關 

係 ，是罪，也是破壞盟約的淫行。

總括前三點，我們可以這樣看耶穌論婚 

姻和離婚的問題：婚姻是盟約，破壞盟約是 

嚴重的罪行，絕對輕慢不得。但在一個罪惡 

的世界，有時我們會被困於死局，出路無 

望 ，這時離婚可能是「較輕的罪惡」。但在 

婚姻為聖約的原則下，我們必須肯定離婚不 

是必須的，包括對方犯了不忠的淫亂（何西 

阿之妻即為一例），它也可以透過饒恕、引 

導 ，而達致復和之道。這是能把聖經兩個原 

則揉合應用的方法，也是新約其他地方採用 

的方法。就如保羅在羅馬書七1 及下和哥林 

多前書七1 0，他說婚姻是一生之久的，直到 

死才能把兩人分開來。但他同樣正視現實生 

活有離婚的可能（林前七 11 ) ，特別有人為 

了不能忍受配偶信邪穌而求離的（林前七 

15 ) 。

現代巧雄婚間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地的離婚率急 

遽上升。我們無論引用多近代的研究報告數 

字 ，到刊出後已經成了明日黃花。離婚數字 

只在證明一件事：離婚率在上升，這是我們 

已知的事實，不必多作引用。可能不是人人



Divorce 304

都知的，反是我們要怎樣看這些數字，什麼 

因素促使離婚率上升，和離婚率與什麼因素 

有密切的關係等問題。

第 一 ，離婚率與國家情況有較直接的關 

係 。歷史研究指出，當國家陷於經濟困難的 

時候，離婚率會低於當國家處於經濟高成長 

的時候。再 者 ，太平盛世的時候，離婚率又 

低於戰爭的時候。從已有的數字顯出，美國 

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的離婚率，差不多雙信於 

大戰發生之前的那一年。

第 二 ，離婚率與社會條件有密切的關 

係 ，其中包括種族（混 婚 ）、宗敎、階級 ， 

和經濟背景等因素。譬如美國最近一個研究 

顯 出 ，黑種男人與白種女人結婚，比之白種 

男人與黑種女人結婚，前者更能維持婚姻穩 

定 ，離婚率也較低（見《大英百科全書》， 

1988 版 ，卷 1 9，65 頁 ）。

第 三 ，離婚率與家庭生活的週期有較直 

接的關係。意思是，婚姻若能維持開始幾年 

的 ，它較有機會繼續維持下去；只能維持 

一 、二年便離婚的，再婚後不久又以離婚收 

場的也較為普遍。還 有 ，我們常說兒女是穩 

定婚姻的要素，研究顯出它的實際效能，遠 

比常人以為的低。

這就引致敎會在維持婚姻制度的可能貢 

獻了。

首先，今天基督徒的離婚率和分居的情 

況 ，與敎外人士同樣是處於上升的趨勢。我 

們在筆人敎會沒有獨立的調查數字可供引 

用 ，也沒有篇幅來處理離婚與不忠的關係， 

但種種跡象顯示二者有密切關係。這種趨勢 

具體地反映出，基督敎看婚姻為聖約的倫理 

觀被忽視的嚴重後果，敎會在這方面的敎導 

實應急起直追。我們不僅要告訴會友不要做 

什麼什麼，也要結合具代表性的倫理學和社 

會學研究，以聖經為基礎，向會友指出婚姻 

之 道，特別指出婚姻不僅是滿足不切實際的 

羅曼蒂克幻想，也具有約的責任。要履行婚 

姻責任，我們就必須正視現代社會威脅婚姻 

和家庭的種種危機。從近代封離婚人士做的

研究指出，8 0年代離婚人士引發的強烈情緒 

爆 發 ，針對的幾乎只是離異的對象，不是婚 

姻這個制度；而離婚者感受到的傷害和憤 

怒 ，是來自動方的不忠，遠多於來自制度的 

遺 害 。簡言之，守約與忠貞仍然是人冀求 

的 ，這些品格既具有社會和倫理的特性，亦 

具有a 富的神學含義，因此是敎會責無旁貸 

的努力目標。

第 二 ，敎會必須發展成為一個愛的團 

契 ，為信徒提供一塊愛顧、支援與醫治的綠 

洲 。在一個年輕家庭漸多的敎會，敎會應多 

發展以家庭為單位的活動，以代替整體的， 

而很多時候也是關係較膚淺的活動。這種以 

家庭為單位來發展的關係，有兩種作用：積 

極方面，它能讓成員從實際經驗體會美滿家 

庭的重要，可以幫助成員以解決困難的正面 

角度 ，來處理他們自己的問題，不會動輒就 

以離婚來解決問題。消極方面，對婚姻已亮 

起紅燈的男女，敎會若是一個親密的團実， 

人就比較容易找到支持，容易努力謀求該 

解 、饒恕、醫洽和恢復的途徑。

第三 ，破裂家庭的上升，顧出敎牧在輔 

導工作上應該加重。一個真實關心會友的牧 

者 ，很多時候能防範未然，適時給予提醒、 

幫助、鼓勵，甚至是督責，不致毎個個案都 

是會友來找他，告訴他問題已過了能補救的 

地步。

第 四 ，當婚姻已然破裂，敎會的責任有 

兩方面。首先是接納，不是柜絕和定罪。過 

去敎會對離婚人士的拒絕，是造成婚姻破裂 

的人全然離開敎會的原因之一。對婚姻已然 

破裂的人講解婚約神聖，明顯地是於事無補 

的 ；敎會羣體應該表現出基督身體的特性： 

對罪人的接納，讓他有悔改和重建的希望。 

再者，牧師應該盡力幫助離婚男女重回敎會 

團契的生活。研究顯出，離婚人士比未結過 

婚的人更感孤獨，更需要支持的羣體，而男 

比女更不能面封由離婚帶來的混亂和傷害， 

因為女性容易建立她們的支持系統（從朋 

友 、同事、親 戚 ），男性很多時候只是單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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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受 。

敎會若是一個寬容、溫暖的小團體’受 

離婚傷害的男女就更容易重建自我，經歷神 

更新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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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D o c e t i s m 幻 影 說 這 是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中一個理論，說基督的身體

不 是 真 實 的 ，只 是 如 幻 影 （希 騰 文 ： 

dokein ’ 「好像」）；因此基督的受苦便變 

成 ：祂只是看似受苦，或說基督是不能受

苦 ，因祂與所寄附之肉身是有分別的。這個 

思 想 成 了 第 二 世 紀 諾 斯 底 主 義  

( Gnosticism f ，和 第 四 世 紀 摩 尼 敎  

( M a n i c h a e i s m  )*對基督的流行解釋。約翰 

對 基 督 的 「血 」與 「肉 」兩 方 面 （約 *四

2 ，五 6 ) 的解釋，看來是針對他們而發的。 

就是敎會正統的敎父，有時亦會採用幻影說 

的 詞 語 來 解 釋 基 督 。就 以 愛 任 紐  

( Irenaeus 1 為 例 ，他就曾說基督的身體是 

「神的榮耀覆蓋著」，但在別處他則強調， 

基督的身體是真實的，一 點沒有 r 好像」的 

意 味 。類 似 的 語 句 也 可 在 亞 他 那 修  

( Athanasius )*的《論道成肉身》（O 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W o r d  of G o d ) 、亞歷山 

太學派、亞歷山太的革利免 （Cle m e n t  of 

Alexandria f 、俄利根（Origen )*等人的作 

品中出現。【編 按 ：我們要分辨幻影說的思 

想 ，和幻影說的詞黃，單以詞意相同便說具 

幻影說的意味，是很危險的混靖：愛任紐與 

亞他那修十分看重道成肉身（Incarnation )* 

的真實性，且都是反對諾斯底派的早期健 

將 。】

稍後期的基督論異端，不少是從亞歷山 

太 學 派 而 來 ，如 亞 波 里 拿 留 主 義  

( Apollinarianism f 、 歐 迪 奇 主 義  

( Eutychianism ) 、 基 督 一 性 說  

( M o n o p h y s i t i s m  )*等 ，都有•幻影派的傾 

向 。對他們來說，神好像是化了人的驻，以 

人身現於凡間一樣；這類思想先後為重要的 

大公會議（Councils )*定為異端。

幻 影 說 （尤以諾斯底主義的和摩尼敎 

的 ）看物質是惡的，因此不能想像作為神的 

基 督 ，會取人的身體，故他們認為道成肉身 

僅是一種幻影，如水之倒影。引伸下來，基 

督的受苦、受死睛罪 （A t o n e m e n t  )*，以至 

肉身復活（參基督的復活，Resurrection of 

Christ* ) ，也不是真實的了。

早期反對幻影說最烈者為伊格那丢（約 

1 1 5年 卒 ），他 說 ：「耶穌基督是大衛的苗 

裔 、馬利亞的兒子，祂真實地被生下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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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飮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難」。伊格那丢 

用 的 詞 非 常 小 心 有 力 ，他 用 「真 實 」

( aiethos ) ，以 反 擊 幻 影 派 的 鋪 詞 「好 

像 」。另一名反對幻影派的猛將是特土良  

( Tertullian )* ；「讓我們研究主的身體這個 

物 質 ，因為有關她的屬靈特質，早已是一致 

同 意 的 （certum e s t) ; 現在發生問題的只 

是祂的身體，引起爭論的是這身體的真實性 

和本質」。跟 著 ，他堅立基督「是完全具有 

人的特性」。

安 提 阿 學 派 ( Antiochene School )* 特 

重基督的人性，因此也力反幻影說。但安提 

阿學派有時過度強調基督的人性，一 不小心 

便容易把基督說成只是一個人，像 現 代 「道 

成肉身的神話」 （M y t h  of G o d  Incarnate ) 

所引起的爭 .歸一樣〔參基督論 * ;歷史耶穌的 

追 尋 （Historical Jesus, Qu e s t for )*]。基督 

的神性和人性，常是測試異端一個很好的試 

金 石 ，過猶不及的強調常會出亂子。

參考書目

A. Grillmeier, Christ in Christian Tradition, 

vol. 1 (London, ̂ 1975).

H . D . M c D .

D o c ta  I g n o r a n t i a 有 學 識 的 無 知 參奥

古斯丁（ Augustine ) °

D o c t r in a l C r i t ic i s m  敎 義 批 判 學 是 一

種評估信仰宣言之真偽及適切性的學問。它 

源自英國神學家武慈（G. F. W o o d s ,  1 9 0 7〜 

66 ) 的一篇文章。武 慈指出，敎義批判學者 

可 以 使 用 輩 經 批 判 學 （Biblical Criticism )* 

的 方 法 ，來批判敎義語言，分析人類使用的 

符 號 ，到底可不可以用來描述超越的神；按 

著 敎 義 生 發 的 環 境 ，和當代人對實體的了  

解 ，來評估敎義的表達，是不是可接受的。 

武慈的建議為後人接納，大大加以引用和發

揮 ，特 別 是 衛 爾 斯 （Maurice W i l e s，1923 

年 生 ）在探討基督論（Christology )*的作品 

中 。敎義批判學在近代系統神學家的圏子  

中 ，引起廣泛的與趣，但它許多前設，均源 

自敢蒙時代（Enlightenment f ，就如對權威 

的 看 法 ，和啟示的自證力量等等。按敢蒙時 

代 的看法，人間任何語句或系統，均需經過 

批判和考驗，信仰宣言也不例外。

另 參 ：近 代 神 學 路 向 （Con t e m p o r a r y  

Theological Tr e n d s  ) °

參考書目

B. L. Hebblethwaite, The Problems of Theolo-

gy (Cambridge, 1980); idem, Th 70 (1967), pp. 402 

〜 5; M. F. Wiles (ed.), Explorations in Theology, 

vol. 4 (London, 1979); idem, Working Papers in 

Doctrine (London, 1976); G. F. Woods, ‘Doctrinal 

Criticism’ in F. G. Healey (ed.), Prospect for 

Theology (London, 1966).

J.B.We.

D o d d , C h a r l e s  H a ro ld  陶 德 （ 1 8 8 4  ~  

1 9 7 3  ) 陶德是二十世紀英國新約研究的  

巨 掌 。他 說 耶 穌的 言 行 指出 ，上帝的國度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 *在祂的事奉上已然來

臨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嘗試明白耶穌的敎 

訓 ，特別是她說的比喻，從而指出耶穌並沒 

有希望將來有什麼末世的事件會發生；後來 

他稍為修改他的立場。

陶德的末世論，是 一 種 「已實現的」末 

世 論 （Eschatology )*，是對他之前的史懷哲 

( A. Schweitzer ) *及其他人之「將來」末世 

論的一種反擊。此 外 ，他對約翰福音怎樣在 

希羅文化環境下使用猶太人的思想，亦作了 

詳細精闘的分析，指出約翰福音包含了一些 

猶太人重要的歴史傳統，是其他福音書沒有 

的 。陶德強調啟示（Revelation f 包括兩個 

因素在內，就是歷史和解釋，因此可說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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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特 曼 （R. B u l t m a n n  f 處於'完全相反的立 

場 上 ；布特曼認為我們可以透過福音書，描 

输出歷史的耶穌（Historical Jesus f 。陶德 

亦 指 出 ，在 新 約 神 學 （N e w  T e s t am e n t 

T h e o l o g y  )*的 根 基 ，有一個可辨認的宣道  

( K e r y g m a  f 模 式 ；而這個神學模式，在許 

多舊約研究上均顯明出來了。陶德在釋經上 

可能含有某些被視為「新 派 」的 味 道 ，但他 

對 新 約 研究的貢獻，卻是正面又深具影響  

力 。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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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Ma.

D o g m a 敎 義 這個希騰詞語在基督敎前 

期便見用，是指公眾法例、法庭判決，或哲 

學及科學原理。在七十士譯本，它是指政府 

論 令 ，如以斯帖記三 9 ；但以理書二 13 ’六 

8 。在新約它是指律法的規條，如以弗所書二

15 ；哥羅西書二 14 ；以及耶路撒冷會議的決 

定 ，如使徒行傳十六 4 。

在基督敎敎會，「敎 義 」一詞是指具權 

威的敎會敎導；在前三個世紀，拉丁及希騰 

作者稱一切與信仰有關的，都是敎義。屈梭 

多 模 （Chr y s o s t o m  )*以這詞來描述一切基督 

敢 示 的 、也 是 超 越 理 性 的 真 理 ；阿查那  

( T h o m a s  A q u inas )* 和 經 院 派  

( Scholastic )*神學家反而不大用這詞，他 

們喜歡稱之為信條或信經。

從改敎運動起，敎義一詞是指敎會把啟 

示真理組成共守之信仰；故天主敎與基督敎 

在這一點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即認為把敢示 

組成信條是敎會的責任，很多時候是神學爭 

論的結果，或敎會感到有需要去澄清信仰，

使信徒知道要持守什麼。

改敎的背景

在辯論權柄性質的過程中，改敎神學家指  

出 ，敎義是建基於璧經的權柄，而不是在敎 

會 上 。敎會對敎義爭辯的回應，應該是取材 

於 聖 經 ，而敎義的形式是帶有當地學術及文 

化的特性。它本身雖不是無誤的，卻為大公 

敎會預備了合一和穩定的基礎。

敬虔主義（Pietism f 卻對敎義的形式不 

滿 ，認為它們只會助長死硬的理性經院主  

義 ，,進一步把信徒與神分隔開來。啟蒙運動 

( Enlightenment )*則不斷對敎義的內容提  

出挑戰，認為神的道與聖經是不能等同的。 

一種對敎義的新了解和發展，亦因此成形  

了 ，反 映 在 士 來 馬 赫 （Schleiermacher )*、 

立 敕 爾 （Ritschl f ’ 特 別 是 哈 酌 克  

( H a r n a c k  ) *的 《敎 義 歷 史 》 （History of 

D o g m a  ) 上 。它們的董心乃在基督徒的宗敎 

及倫理經驗，認為聖經是在這些經驗上才得 

以證明。敎義是在基督徒羣體和為了這樣的 

羣體組成的，目的是為他們理出了解神啟示 

的角度。

大戰後的德國神學界，要振棄十七世紀 

的經院思想，重新回到正統主義的路，把敎 

義的基礎建立在耶鮮基督的敢示上；這個運 

動是由卜仁納（Brunner f 和 巴 特 （Barth )* 

領 導 的 ；他們認為敎義是敎會本於聖靈對基 

督在聖經所作的見證，而整理出來的。他們 

與上一代的自由神學家（參神學的自由主義 

與保守主義， Liberalism a nd Conservatism 

in T heo l o g y *  ) ，和 下 一 代 的存 在主 義者  

( Existentialists )*不 一 樣 ，認為敎義的主要 

目的，不僅是了解和表達人對神的經驗，乃 

是人回應「神在耶解基督裡榮耀的知識」 ； 

這回應是必須的，也是有系統的。組織敎義 

的方法（m o d u s  operandi) ，乃在神的本性 

和祂的啟示，而不是人的本性和他的宗敎經 

驗 。那麼聖經的位置又是怎樣的呢？在這場 

辯 論 中 ，壁經仍然是敎義的資料及內容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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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不過他們仍然不願意把聖經與神的道等 

同 ；對他們來說，神的道就是啟示本身，亦 

即是耶解基督自己。

基本上敎義只是正統主義的一個推論， 

在改革宗敎會日益増加的多元化下，他們愈 

來 愈 感 到 不 能 制 定 一 套 客 觀 的 權 威  

( Authority f 準 則 ，要組織敎義就益感困  

難了 ；只有在道德一類的實用範圍內，改革 

宗敎會才能帶著權柄來發出指示。

天主敎的立場

羅馬天主敎會在肯定她對敎義的了解上，感 

受著和改革宗敎會同樣的壓力。傳統的天主 

敎 立 場 是 ，敎義是上帝在聖經所敛示的真  

理 ，由敎會本於其傳統組織而成，為免敎會 

走 迷 。這些真理是不能更改的、不 變 的 ，也 

是無誤的 ；就此意義而言，敎義並不増加已 

經啟示的，而只是作界定和宣告的工作。

自十九世紀開始，很多天主敎神學家雖 

然並不反對上述的敎義觀，卻對敎會昔日許 

多的作法提出質疑，認為他們太死板，也太 

似經院派了。紐 曼 （N e w m a n  T 認為敎會的 

敎 義 發 展 （D e v e l o p m e n t  of Doctrine )*，是 

一個機動的過程。真理像種杯一樣，是埋在 

敎會的思想內，有機地發展，隱藏著的真理 

在不同的事辯過程中，慢慢顯現，也慢慢成 

長 ，直到成為一完全成熟的敎義，為敎會所 

接 納 。

天主敎在敎義研究中，還有一種新覺醒 

要在這裡交代。他們認為敎義的內容不是凝 

固不動的；隨著環境與實況的改變，敎會可 

以繼續發掘敎義的含義。除了某些超越人  

智 ，需要利用類比法（A n a l o g y  )*來傳遞的 

真 理 外 ，他們愈來愈承認敎會的宣告是當代 

的 產 物 ，反映出那時代的文化、哲學和語言 

的準則。大多數的天主敎神學家認為，要表 

達 的 真 體 是 不 變 的 ，敎義有一種客觀的內  

容 ，其意義對歷代都有效，但敎義的表達方 

法 ，卻可以因應時代的改變而修改。

有三個信念決定天主敎神學家的立場。

第 一 ，敢示不是神給人的抽象真理，由敎義 

以命題式語句來組成。第 二 ，一切真理都是 

有機地互相結聯，其中心即是耶穌基督。第 

三 ，啟 示 真 理 是 自 證 的 ，需要人實存地回  

應 。拉 納 （R a h n e r  )*認為敎義是從啟示演擇 

出 來 ，這個敢示就是「救續事件」，是由成 

為肉身的道，把神自己的真體表明出來；因 

此敎義不只是某些關於神的語句，卻 是 「陳 

示 出 來 」的 道 ，是 具 有 聖 禮 的 特 性 ；意思 

是 ，「凡 （敎 義 ） 申 明 的 ，都是真實地發  

生 ，由其存在而顯明」。故 此 ，我們若正確 

地給予肯定，再加上個人的融攝，敎義就是 

「生 命 」。他利用兩個傳統的界說，把這個 

思想表達，即敎義的形式 （它是由敎會明確 

又全備地表達為敢示的真理） ，和敎義的内 

容 （是屬於基督敎的啟示，由聖經及傳統向 

我們傳遞的神的道） 。

改 敎 派 及 天 主 敎 的 新 正 統 主 義 （Neo- 

O r t h o d o x y  T 者 ，仍在辛勤地工作’要從敢 

示真理找出哪些是有機地彼此聯繁的，其邏 

輯能令傳統的模式擴展到其極限；而同 時 ， 

當它們以敎義形式組成後，又能得到敎會的 

接 。

合一運動 (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 以

及社會和經濟實況，很可能是近代重估敎義 

最大的影響力。今天合一運動的對話叫人更 

意 識 到 ，西方和希騰羅馬的思想形式，對 敎  

義的組成留下極深遠的痕跡；若從文化的觀 

點 來 看 ，它們對舊約和新約的世界均是一種 

扭 曲 ，為後世留下很多屬靈上不道德的問  

題 。從社會及經濟的角度看，近代研究亦指 

出 ，歷代敎會似乎偏董了中產階層，忽略了 

福音要向整個人類，特別是低下階層的人要 

說 的 話 。再 者 ，福音是關乎整個受造界的救 

續 ，必 須 把 創 造 論 （Creation )*與救睛論  

( R e d e m p t i o n  )*緊密地聯合起來，作整全的 

了 解 ；這方面的工夫也是傳統敎義所忽略  

的 。

另 參 ：處 境 化 （Contextualization ) ; 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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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eds ) ； 解 放 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 政 '治 神 學 （Political 

T h e o l o g y  ) ; 系 統 神 學 （Systematic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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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g m a t i c s 敎 義 學 參 敎 義

( D o g m a ) °

D o m in ic  a n d  t h e  D o m in ic a n s  道明與

道 明 會 士 道明會正式的名稱是「傳道修士 

會 」 （O r d e r  of Friars Preachers , O. 

P . ) ；更 為 人熟 悉的 ，是 黑 衣 修 士 （ Black 

Friars ) ，是 羅 馬 天 主 敎 四個 著名 修會 之  

一 。它 的 創 始 人 是 聖 道 明 （或 譯 「多米尼 

古 J ， D o m i n i C0 de G u z m a n ,  1170 ~  

1221 ) ，西 班 牙 人 ，早 期 在 加 斯 特 里  

( Castile ) 工 作 ’在 巴 里 西 亞 （Palencia ) 

大 學 肆 業 ， 後 來 移 居 沙 勒 曼 加  

( Sala m a n c a  ) ，成為附屬奥斯曼座堂一宗  

敎團體的成員。道明因有特別的恩賜，而被 

送 到 法 國 南 部 ，幫 助 引 導 亞 爾 比 根 派  

( A l b i g e n s m  t 的異端歸順真道。道明認為 

要 改 變 他 們 ，惟一的方法就是向他們傳福  

音 ，並且實行使徒式的貧窮生活。為了達到 

這個目的，他在菜市場和路口傳福音，實踐

貧窮的生活到一地步，他不穿鞋，靠行乞裹 

腹 。開始的時候，成效 不 大 ；到依諾森三世 

( Innocent III, 1198 〜 1216 ) ，以武力平定 

異 端 （1208 ) ，他的工作亦暫時中止了。

道明要以福音來赢取異端和異敎徒，自 

己又過簡撲的生活，因而吸引了一羣人跟隨 

他 （1214 ) 。他小心地敎導他們，又與他們 

分享自己的夢想，要建立一個有學問的托鉢 

僧傳道羣體？這樣一個特殊的羣體，卻不為 

第 四 屆 的 拉 特 蘭 會 議 〔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 1215 ; 參 會 議 ( Councils f〕承 認 ; 

後 來 到 敎 宗 翁 諾 里 三 世 （P o p e  Honorius 

III ) 在 1 2 1 6年承認這個宣敎團體的合法  

性 ，在 1 2 2 0 年 承 認 他 們 從 奥 古 斯 丁 派  

( Augustinians T 承傳過來的管治方法，另 

外加上他們動傳道的要求，和按照使徒來生 

活的方式，整個道明會算是在天主敎的體系 

內建好了根基。道明用他餘下的一生，遍遊 

意 大 利 、法 國 及 西 班 牙 ，把道明會組織起  

來 。他 在 1 2 3 4年受封為聖。他是一個大有智 

慧 、勇氣及熱誠的人，同時又是一個非常能 

幹的行政人員。現代筆人敎會領袖好像在行 

政效率及為真道熱忧中，只能二擇其一；研 

究道明的事填和敎導，應有不少值得借鏡的 

地 方 。

自從道明會創立之始，就緊跟隨它的創 

立人的榜樣，巧妙地將積極的服事，和敬虔 

的生活二者結合在一起。成員要住在一起， 

形 成 一 個 羣 體 ，嚴格遵守飮食及禁食的規  

則 ，參與敬拜。按他們會章的規定，時間運 

用的原則，必須以研讀和傳道最優先。道明 

會的權力架構是相當民主的，但他們非常小 

心處理兩種運用權力的人物：由選舉産生的 

代表 議 會 （他們稱之為 chapters ) ，和權力 

較高的管理階層（也是由選舉產生）。與當 

代其他修道院不同的是，道明會不是由一羣 

各自為政的修道團體組合而成；他們是一支 

宣揚聖道的大軍，在各省歸於一個元帥的統 

領 之 下 ，哪裡需要他們，他們就奉命駐紫在 

那 裡 。這種組織法為後代許多修道團體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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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 梟 ，他們都按著道明會的架構組織起來。

從一開始他們便堅持，人必須接受三年 

神學敎育才可傳道。道明會成立四十年內， 

他們的學者已在牛津、巴 黎 、波隆那和科隆 

等大學任敎。此 外 ，他們亦建立了好幾所大 

學 ，重點除了標準的要經和神學研究外，特 

別重視語言的學習，包括希膜文、希伯來文 

和阿拉伯文。中世紀好幾個重要的思想家都 

是 道 明 會 的 人 ’ 如 阿 查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 和 亞 爾 伯 特 ( Albertus M a g 

nus )* ；他們嘗試調和信仰與理性的衝突，著 

作 極 豊 (參 經 院 哲 學 ，Scholasticism** ) 。 

他們生活的年代，正是回敎學者第一次把亞 

里斯 多 德 （Aristotle )*的 作 品 ，介紹給中世 

紀的歐洲人的時代，回敎學者可以完全不提 

到基督敎的神，而把整個屬物界解釋得清清 

楚 楚 ；這對十三世紀歐洲學術界的桃戰，實 

在異常重大。他們經過幾番择扎和懷疑，阿 

查那終於把亞里斯多德的思想和基督敎信仰 

統攝起來 ，羅馬天主敎會亦開始接納阿查那 

的系統，為他們的正式神學。

道明會士在學術上的追求，並沒有叫他 

們減弱了傳道的熱誠；他們仍然努力對抗異 

端 ，和引導異敎徒歸信基督，繼續在亞爾比 

根派當中工作，並且延伸到猶太人和西班牙 

的 摩 爾 人 （M o o r s ，是與阿拉伯人通婚之後  

裔 ）。他們宣敎的熱枕，還去到東歐及亞洲 

等 地 。後來異敎裁判所建立了，敎廷指派他 

們負責這工作，因為他們對敎會及正統敎義 

的 堅 持 ，已遠近知名。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開始探險與開拓的事業，道明會土亦隨著出 

發 ，把福音帶到新的地方去。

道明會同樣經歴了他們的與衰週期。十 

四和十五世紀的歐洲十分動遺不安，先後經 

歷了瘾疫、戰禍和敎會分裂，道明會嚴格的 

訓練亦鬆慨下來。到了十六世紀，情況又大 

大 改 善 了 ，當 時 董 要 的 領 袖 如 維 多 利 亞  

( Francisco de Vitoria，約 1485 ~  1546 ) 

和逝耶坦〔T h o m a s  de V i o  Cajetan, 1469 ~  

1534 ；參馬丁路德（Luther f〕，復與了阿蜜

那 的 思 想 ， 用 來 尉 抗 人 文 主 義  

( H u m a n i s m  )* 和 復 原 敎 （Protestantism )* 

浪 潮 。天特會議（1545 ~  63 )許多赴會者均 

是道明會士；會議議決，日後天主敎敎義有 

什麼引起爭議的地方，均以阿查那神學作辨 

正的依歸。就是到了今天，他們對阿査那神 

學雖有不少修正，它仍然是羅馬天主敎神學 

( 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的 重 要 指  

標 。雖然這樣，道明會的光榮地位仍是日漸 

消退了，當時耶穌會（Jesuits )•的興 起，加 

上西方對東歐的控制漸失，道明會慢慢亦隱 

退 下 來 ； 十 A 世 紀 的 敢 蒙 運 動  

( Enlightenment )*，使宣道熱枕和嚴格訓練 

大大失色，道明會要招募新人加入，亦日感 

困難。

道明會在今天仍然存在，他們竭力保守 

敎義的正統，反對新神學。但說來奇怪，力 

倡改革的梵 i f岡第二次會議，有不少與會者 

均是道明會士，會後實際執行改革的，也有 

他 們 的 人 ，包 括 了 神 學 的 改 革 （如 ：席勒 

伯 ，E. Schillebeeckx* ) 。他們領導工人一 

神甫運動，為第三世界說話，並且廣泛利用 

電 台 、電 視 、電影和舞台來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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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n a t i s m 多 納 徒 主 義 此 名 與 約 313

年北非的敎會分裂有關，這場分裂鬧了許  

久 ，直 到 6 9 8 年 回 敎 征 服 當 地 ，才被迫停  

止 。多納徒主義是指多納徒（Donat u s  ) 所 

倡導的一種思想，敎會紛爭開始不久，他即 

被 選 為 逝 太 基 （Carthage ) 的 主 敎  

( 313 ) 。

這個分製與逝太基敎牧界的權力鬥爭， 

有很大的關係，後來延伸到社會和政治的層 

面 ，因為多納徒主義者為國內較不受羅馬文 

化影響的巴伯族（Berber ) 人 拖 洗 ，得到他 

們的支持。但此次紛爭的最主要原因，仍是 

出於宗敎與神學的理由居多。原來多納徒主 

義者極力強調拘道（M a r t y r d o m  )*的屬靈報 

償 ，但遲太基敎會對此不太熱衷。在 3 0 3 年 

敎會大逼迫中，有好些基督徒妥協了，把聖 

經交出來給逼迫者焚燒；逼迫過後，敎會又 

再接納他們，叫堅守主道、絕不妥協的多納 

徒主義者很不滿意，埋下分裂的種释。 312 

年 ，一個名叫開其良努（Caecilian ) 的人被 

選為主敎，他對術道士的興趣不大，且是由 

一個懷疑曾叛道的人按立，立刻引起敎會主 

張嚴格處理叛道者之信徒不滿，引起分裂。 

多 納 徒 主 義 者 認 為 他 們 才 是 真 敎 會  

( C h u r c h  )* > 本 於 居 普 良 （Cyprian )*的作 

品來為信徒再洗禮（R eb ap tism  )*。

在四世紀，有些服應多納徒主義的敎師 

是很有恩賜的，如巴門尼〔P a r m e n i a n，後來 

奥古斯丁（ Augustine 1 曾寫書反對他〕和泰 

歌 尼 （T y c o n i u s，約 活 躍 於 3 7 0 〜 90 

年 ) 。後者是平信徒，一個不太嚴厲的多納 

徒主義者，對奥古斯丁頗具影響〔奥古斯丁引 

用 他 的 B ook Of Rules ( 第一本拉丁文的釋 

經 學 論 著 ，Hermeneutics** ) 在他的  Chris- 

tian Instruction — 書〕；此 外 ，西方解釋敛  

示錄的方法，亦很受泰歌尼之影響。泰歌尼 

認 為 敎 會 是 真 正 普 世 的 ，意思是 由神 的  

「城 」和 撒 但 的 「城 」兩方面組成之濕合  

物 。他的保羅主義也影響了奥古斯丁。

有人認為多納徒派反與敎會與國家是有

關 係 的 （參 政 敎 關 係 ， Ch u r c h  and 

State* ) ，這正是君士坦丁大帝在敎會分裂  

之際努力建立的；但事實顯出，多納徒派曾 

上訴君王，謀求他的支持（316 ) ，顯出他們 

不是格守國家與敎會分開的原則。多納徒派 

反對羅馬官府，完全因為他們逼害敎會，此 

等迫害始於 3 1 7年 ，之後仍魔有為之。到了 

4 1 1年 ，a 太基舉行會議，希望把多納徒主 

義者重納入敎會，略有所成。奥古斯丁曾為 

文反對多納徒，但卻認同他們的嚴格自守 ; 

到奥古斯丁離世的時候，多納徒主義的影響 

已然下降了。到 了 汪 達 爾 人 （Vandals ) 占 

取北非（439 ~  533 ) ，和羅馬末代政權的時 

期 （533 ~  698 ) ，部分多納徒主義者已經再 

歸回大公敎會了。

多網徒主義的失敗，除了因為奥古斯丁 

多次藉文字 及言 語反對他們，聖俄皮達徒  

{ St O p t a t u s，第四世紀北非神學家）寫的 

《多納徒之分裂》，亦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力 ；此 

外 ，泰歌尼雖是多網徒主義者，但他較持平 

的論 點，實際上亦暴露了此派不少偏頗的言 

行 。4 1 1年的逝太基會議雖然宣布了多納徒 

主義不對，但他們的影響力仍然存在；直至 

第七到第八世紀阿拉伯人入侵，才日漸衰  

微 。

像敎會很多的主義與運動，開始的時候 

多是本於神學上不同的看法，到後來成為一 

運 動 ，就會加入許多社會和政洽的因素在  

內 。雖然如此，我們仍要了解它們發源之神 

學理由。

多納徒主義者認為，敎會是由聖徒組成 

的 ，必 須 保 守 她 聖 潔 的 身 分 （參 諾 蜜 天 ， 

Novatian* ) ，因此由叛道者施行的聖禮是無 

效 的 ，包括按立開其良努的排力斯（Felix of 

A p t u n g a  ) 在 內 。當時敎會卻認為，神載人 

員 可 能 會 肤 倒 （脾力斯的叛道似乎是真實  

的 ），但他們施行的聖禮仍然有效，因為他 

們只是聖禮的媒介，真正的施行者是基督； 

這是奥古斯丁反對多納徒主義最主要的理由 

之 一 。在 辯 論 的 後 期 ，多納徒變得極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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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不僅說叛道者不能再被納入敎會，連與 

他們交往的聖徒也受汚染，因為敎會是既聖 

潔又獨一的。結果變成只有多納徒主義者才 

是惟一的敎會，凡要加入多納徒敎會的，都 

要再受他們的洗禮。這種作法歴代敎會都無 

法接受。

參考書目

W. H. C. Frend, The Donatist Church, A 

Movement of Protest in Roman North Africa 

(1952) ; S. L. Greenslade, Schism in the Early 

Church (1964); A. H. M. Jones, ‘Were Ancient 

Heresies National or Social Movement in Disguise 

?> in JTS (1959), pp. 280 〜 98; G. G. Willis, Saint 

Augustine and the Donatist Controversy (1950).

G 丄.B. / 楊牧谷

D o o y e w e e r d ,  H e rm a n  赫 曼 •社爾維  

( 1 8 9 4  ~  1 9 7 7  ) 荷蘭基督徒法學家和

哲 學 家 ，去 世 前 是 阿 姆 斯 特 丹 自 由 大 學  

( Free University of A m s t e r d a m  ) 的名譽  

敎 授 ，和 《改敎哲學》（Philosophia Refor- 

mata ) 的 主編，此為加爾文哲學協會的學術 

期 刊 。他與 同 工 佛 倫 胡 佛 （D. H. Th. Vol- 

lenhoven, 1892 ~  1978 ) 及其他人一起創立 

一種基督敎的哲學，即現今所稱的「宇宙律 

則 的 哲 學 」 （‘philosophy of the C o s m o n o -  

mic Idea’ ) °

杜爾維出生之家庭，與當時荷蘭著名神 

學 家 、報 人 ，及政客該柏爾 （ K u y p e r  )*領 

導的運動，有很深的關係。

杜爾維研究哲學的方法，是由他的本行 

法理學入手，一直進到一切理則的根源，他 

認為那是只有完全的基督徒人生觀及世界觀 

才能明白的。他思想的轉振點在於發現到， 

一切思想和生命都有一個宗敎根源。在他身 

任海牙之該柏爾基金會客座主席時（1922 ~

6 ) ，使 著 手 研 究 法 理 學 及 從 政 的 基 礎 。 

1 9 2 6年 ，他被委任為自由大學敎授，他的研

究更為深入廣泛，終於在 1 9 3 5〜 6 年出版他 

的 巨 著 ，即 三 冊 的 《字 宙 律 則 的 哲 學 》

( Philosophy of the Law-ldea，或 Cos- 

m o n o m i c  Idea ) ° 這本巨構亦開始了基督  

敎哲學一個新紀元，即本於聖經來賞試改變 

一切的生命，全是在耶鮮基督的名下。

社爾維認為我們要了解科學與哲學，便 

要 謹 守 三 個 原 則 ：協 調 ，即事理的彼此關  

聯 ；較深層次的統一，即萬事萬理是怎樣種 

於同一焦點；萬物之源，即在它們應於同一 

焦 點 時 ，是怎樣依賴創造的神而存在，神是 

不斷透過祂的律則來表達祂的旨意，而這律 

則亦即是那維繁整個宇宙的創造秩序。社爾 

維 指 出 ，一切思想都是依靠它背後的前設來 

運 作 ；至終說來，這些前設都具有某種基本 

的宗敎動機。尤有進者，他認為科學與哲學 

只能在穩健的基督敎基礎上，才能履行它們 

的任 務。在這思想上，杜爾維與其他改敎家 

一 樣 ，對那些建基於非基督敎基礎上的思想 

系 統 ，或企圖融攝基督敎與非基督敎思想的 

體 系 ，都提出嚴厲的批判。

因為杜爾維看思想與宗敎的關係是如此 

密 切 ，他在這方面的批判，基本上是屬於理 

論的問題居多，這種批判在他晚年的工作佔 

的比重尤大。杜爾維的哲學在別的學科也有 

其 貢 獻 ，就如對法理學的基礎批判，以個性 

作為 一基 礎 的 思 維 ，這點對基督敎社會學  

( 參宗敎社會學， Sociology of Religion* ) 

的開展是重要的；以及利用這種個性結構來 

了 解 人 的 身 體 ，對 基 督 敎 的 人 類 學  

( A nthro p o l o g y  )*有重要的啟迪 °

與杜爾維的名字相連在一起的，是好些 

具 原 則 性 的 思 想 家 ，就 如 佛 倫 胡 佛 （哲學 

史 ）、史 多 加 （H. G. S t o k e r， 1899 年 生 ； 

心 理 學 ），和 范 泰 爾 （V a n  Til* ；護敎  

學 ）。

參考書自

A N e w  Critique of Theoretical Thought 4 

vols. (Philadelphia, 1953 〜 8); In the Twilight of



313 Dort, Synod of

Western Thought (Philadelphia, 1960); Roo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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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y tr. John Kraay (Toronto, 1979)； Transcen

dental Problems of Philosophic Thought: An In

quiry into the Transcendental Condition of Phi

losophy (Grand Rapids, MI, 1948).

V. Briimmer, Transcendental Criticism and 

Christian Philosophy (Franeker, 1961); L. Kalsbeek, 

Contours of a Christian Philosophy (Toronto,

1975); C. T. Mclntire (ed.), The Legacy of Herman 

Dooyeweerd: Reflections on Cr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Lanham, MD, and 

Toronto, 1986).

R.D.K.

D o rt , S y n o d  o f 多 特 會 議 這是全世界

改革 宗 （R e f o r m e d  ) * 的代表在荷蘭召開的 

會 議 ，自的是解決荷蘭敎會因敎義引起的問 

題 。會議於 1618 ~  9 年舉 行 ，參與者由荷蘭 

政 府 邀 請 ，共有六十二個荷蘭各省分的代  

表 ，二十四個海外代表參加。

十 七 世 紀 初 葉 的 荷 蘭 ，對 神 的 主 權  

( Sovereignty of G o d  f 有很不同的看法， 

甚 至 引 起 分 裂 。這 場 紛 爭 在 亞 米 紐  

( A r m inianis m )*的時代已經開始，想不到 

的是他過世後仍未平息。1 6 1 0年 ，一份稱作 

「抗辯文獻」 （R e m on s t r a n c e  ) 發布於荷蘭 

敎 會 ，是由不接柄傳統加爾文派的人士發出 

的 ，它堅 持：1.神的棟選是建基於祂對信心 

( Faith )* 和堅忍 （Perseverance )* 的預見； 

而祂的定罪則出於祂對不信的預見。2 .基督 

救贈的工作是為萬人的，但真正的赦免卻只 

賜予信祂的人。3 .墮落的人不能為善，特別 

在 得 救 的 信 心 上 ，只 有 透 過 聖 靈 （H o l y  

Spirit )*的介入和奮助，人才能回應上帝的  

呼 召 。4 .恩 典 （Grace )*是一切為善的必需 

條 件 ，但恩典卻不是不可抗柜的。5.堅忍的 

問題必須多從聖經（Scripture )*研 究 ，才能 

作出堅定的結論。

這份文件引起許多問題，敎會亦先後召 

開 過 好 幾 次 會 議 ，特 別 是 在 海 牙 （T h e  

Hague, 1611 ) 及特弗茨（Delft, 1613 ) ，卻 

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敎會終於決定召開一個 

具廣泛代表性的會議，來 這 件 事 ，與會 

的不僅有荷蘭敎會，也包括全世界改革宗的 

代 表 。議程就按著「抗辯文獻」的 次 序 ，但 

第三和第四項則聯合起來討論。然而議會拒 

絕給抗辯派任何席位，他們認為抗辯派是異 

端 ，不屬議會的一分子，議會只是對他們的 

審 訊 。議會的結果是通過一份文件，即後來 

稱 之 為 「多特正典」 （Ca n o n s  of Dort ) 的 

信仰文件；它一共有四章包括幾篇文章，和 

「指斥錯誤」，分別為計論神主權的預定論 

( Predestination f 、 肯 定 的 讀 罪  

( A t o n e m e n t  )*、完 全 的 敗 壞 （參 罪 ， 

Sin* ) 、有效的恩典，和神對聖徒的保守。 

這份文件成了加爾文主義五項堅持的來源。

與會的人除了對部分敎義有保留之外  

( 特 別 是 第 二 點 ），他們一致通過多特正  

典 。正典的措辭是企圖調和不同的著重點， 

而 「指斥錯誤」通常被視為荷蘭敎會挑斥亞 

米紐主義的根據，因此這正典成了荷蘭改革 

宗敎會的標準信仰文獻，毎一個敎牧人員均 

要表明接受。但後來這條件放寬了，不過對 

南非和美國的改革宗 '它仍是有效的。1620 

年 的 阿 里 國 家 議 會 （National S y n o d  of 

Alais ) ，法國改革宗牧師同樣要接受這份文 

獻 。

反對多特會議的人，差不多都認為會議 

對亞米紐的裁決是過嚴的；他們認為多特正 

典具有太濃厚的經院哲學的形式，是聖經所 

沒有 的 。贊成多特會議的人，自然認為它是 

正確又平衡的，是人在非常困難的敎義上， 

能達致最中肯的看法，他們認為改革宗敎會 

能免於偏離正道達一世紀之久，此份文件居 

功厥偉。傳統的加爾文主義者認為，荷蘭的 

亞米紐主義者亦受其惠，他們的思想和團體 

在多特會議之後的發展，不致愈走愈偏，全 

是多特正典的功勞。但敎會歷史學家則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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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看法，他們認為昔日的多特會議若能對 

亞米紐領袖寬容一點，也許可以避免日後亞 

米紐派與正統的改革宗公然對抗的局面。

參考書目

P. Schaff, Creeds of Christendom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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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e on the Atonement at the Synod of Dort,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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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的問題也是極具代表性的；在這方面，杜斯 

妥也夫斯基的成就是非凡的。他是個極出色 

又具原創力的作者，小說中留下許多叫人一 

生難忘的人物，他們的思想與激情是有深度 

的 ，能觸動人靈魂的深處；有些其實就是作 

者自己的縮影。無可置疑，最具影響力的是 

r 大宗敎裁判官傳奇」（在《卡拉馬助夫兄弟 

們》’ The Brothers Karamazov > 第 五 卷 ’ 

第 五 章 ），杜斯妥也夫斯基透過主角伊凡• 

卡拉馬助夫，來描寫壞哲學的惡劣影響：它 

使人自比為神。杜斯妥也夫斯基認為，這正 

是羅馬天主敎（她的大宗敎裁判官定基督不 

接受囑野三個試探為有罪）和社會主義的錯 

讓 。

參考書自

A. B. Gibson, The Religion of Dostoevsky 

(London, 1973).

M . D .

D o s t o e v s k y ,  F y o d o r  M ik h a i lo v ic h  杜 

斯 妥 也 夫 斯 基（1821 ~  81 ) 俄國小說

家 ；自小在敬虔的東正敎家庭長大，年輕時 

候有過一段懷疑的日子；被放遂西伯利亞期 

間 （1849 -  5 9 )  >幫助他重新肯定基督敎的 

原 則 ，亦即是那些羅含在俄國敎會的傳統和 

靈修生活之內的，他從這些原則發展出俄國 

人 r 彌賽亞式命運」的觀念。作為一個小說 

家 ，社斯妥也夫斯基深刻又靈活地描絶出罪 

惡巨大的力量，羅馬天主敎與社會主義（他 

常 把 二 者 等 同 ）、個 人 主 義 的 危 險 ；事實 

上 ，任何不承認神地位的哲學，他都給予批 

判 。他認為受苦（Suffering )*是有救讀意義 

的 。

社斯妥也夫斯基卻不是個有系統的思想 

家 ，他寫作的目的，不是要出一本哲學或神 

學 的 書 ；他寫的是小說，甚至不是關於抽象 

思想的小說，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播扎

D o u b le  P r e d e s t in a t io n  雙 重 預 定 論

參預定論（Predestination ) 。

D o u b t 懷 疑 我們常以為懷疑會叫人不  

信 ，這 是 一 種 流 行 的 誤 解 ，以 為 信 心  

( Faith ).是不容懷疑的，由始至終都不會改 

變 。事 實 上 ，懷疑雖然可以叫人不信，卻也 

可以領人到確信的地步，全在乎懷疑者的動 

機 及 使 用 的 方 法 。新 約 希 騰 文 用 的 詞 語  

( diakrino) ，其字根意思是指有差異的判  

斷 ，亦即是我們常說的拿不定主意，對一件 

事物有兩種或以上的看法，或指缺乏可靠的 

資 源 、無助等等。有時它給譯作「猜不透」

( 約 十 三 22 ) ，或 「猜 疑 」 （徒二 12 , 十

17 ) 。

從基督敎的角度來看，懷疑可以是指對 

神或祂的話語拿不定主意；形式卻有多種。 

它可能是源自神的話與人的經驗有矛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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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生 發 叫 人 感 到 痛 苦 的 問 題 〔參 受 苦  

( Suffering )"; 哀 歌 （L a m e n t  )* ; 神義論  

( Th e o d i c y  )*]; 很 多 時 候 ，這種形式的懷  

疑會在舊約的哀歌文體讀得到，這種懷疑的 

目的不是要不信，而是要信，因此其結局亦 

常是更深的確信。這樣的懷疑者需要幫助和 

鼓 勵 。此 外 ，懷疑者亦可能是想知道多一  

點 ，不過是藉著懷疑來進行罷了。自從笛卡 

兒 （Descartes f 以 降 ，透過懷疑來求知，已 

經是一種重要和可接受的方法，聖經中一個 

例子就是多馬（約十四 5 ，二 十 25 ) 。在這 

裡 ，懷疑是一種抱著開放心靈，等候新的資 

料及指示的求知方法。

馬太福音十四 3 1 ，二十八 1 7 ，及馬可福 

音九 2 4 說到另一種懷疑，那是缺少信心的懷 

疑 。他 不 是 不 想 信 ，只是不能毫無保留地  

信 。對這些信心軟弱的人，我們要幫助他解 

決 困 難 ，包括理性上的問題，或是道德、靈 

性的障礙，使他的信心堅強起來。

因著道德障礙或理性問題而不能信的懷 

疑 ，有時是不容易解決的。最早也是最極端 

的 例子 ，莫過於蛇在伊甸園懷疑神的話（創 

三 1 ) 。從形式上說，懷疑可以是因為人不  

願意接受證據（太十二 38 ~  42 ; 可六 6 ) ， 

或是因為道德不潔，以致不能明白（帖後二

10 ~  12 ) ；甚至就是乾脆柜絕任何證據（雅

二 1 9 ) ;這樣的懷疑就十分具破壞力了。

從敎牧的角度看，聖經告訴我們對有疑 

心的人要 r 憐 偶 」他 們 （猶 22 ) ’可以幫助 

他們不致陷於完全的背道（Ap ostasy )*。整 

體 說 來 ，我們不要將懷疑的人定罪，乃要溫 

柔 地 鼓 勵 他 ，和 忍 耐 地 敎 導 他 ；更準確點  

說 ，懷疑不僅是一個 r 屬 靈 」的 問 題 ，也包 

括理性的、感 情 的、道 德 的 ，以及經驗上的 

問 題 。在解決他們問題之前，我們一定要小 

心找出問題的瘾結所在。

葛尼斯（0. Guinness ) 認 為 ，有些懷疑 

是源於人認識以及接納基督救恩之過程的不 

完 整 ，這樣他的屬靈重生便有缺乏，就如不 

知感恩的心、對神錯誤的認識、沒有委身的

意 志 ，或為了錯誤的原因而委身。另些原因 

是他信仰成長的過程出了問題，如屬靈生命 

停止生長、情感不受管制，或沒有自信心等 

等 。

基 督 徒 靈 命 的 成 熟 ，必須朝向勝過懷  

疑 、生發穩固信心的目標邁進。耶穌敎導我 

們 ，要 禱 告 蒙 應 允 ，某種信心是不可少的  

(太二十一 21 ：可十一 23 ) 。雅各把這問題 

推廣得深遠一點，強調懷疑的危險，鼓勵我 

們 要 朝 向 成 熟 穩 固 的 路 前 進 （雅一  5 ~

8 ) °

【編 按 ：在處理懷疑的問題時，我們要分 

開 聖 經 責 備 的 （或許可以稱之為立志的不  

信 ，和聖經接納的暫時的不信）。立志的不 

信不是因為對某問題沒有答案，而是因為他 

認 定 不 可 能 有 答 案 ，現 在 不 會 ，將來也不  

會 。這種懷疑其實是一種柜絕，他提出的原 

因可能看來像是出於理性層面，深究下去就 

發現是源自他的意志層面，是沒有理性的理 

由可以說服的。我們對這樣的人，未必須要 

定 罪 ，卻不必多花時間討論下去，徒然招惹 

無益的爭辯。

反 過 來 說 ，暫時的不信是一種求知方  

法 ，亦即是笛卡兒用的方法。他懷疑的目的 

不是要否定可能，只是除去非法的可能，目 

的是要達到一種穩固的、真實的可能；換句 

話 說 ，他的懷疑是為了要知道，不是要不知 

道 ，這正是上引多馬的典型例子。

還有一種懷疑是我們常在敎會中碰到  

的 ，就是懷疑者意識到應該有一個更完滿的 

答 案 ，卻不清楚自己的問題是什麼。一個清 

晰的問題能給答案勾畫出一個輪廊，譬 如 ，

「我 懷 疑 雙 重 預 定 論 （D o u b l e  Predestina- 

t i o n f對人性的自由和尊嚴的解釋」，那麼 

它就勾畫出解答此問題的範圍。只要有範  

圍 ，又肯追問下去，聖經可以把問題窮盡， 

為我們理出一個答案來，而這答案可能為我 

們弄清楚雙董預定論對人性自由與尊嚴的解 

釋 ，是不是可以接受；其結果可以是正面， 

也可以是反面的，我們總算是弄清楚一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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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了 。反過來說，人的問題若是：「我不滿 

意神對人的方法」，他心中不能明確知道不 

滿意神對人哪些方法，它可以是整體地不滿 

意神不尊重人的自由和尊嚴，也可以是不滿 

意神對他個人的自由與尊嚴（多是源於某個 

不愉快的經驗），他的問題就沒有明確的範 

圍 ，你給他一百個答案，他還會追問第一百 

0 —個答 案 ，亦即是解答不了。

他這種問題若是屬於理性的，我們可以 

耐心 地給 他 找 出 來 ，至終也許可以得到解  

答 。他的問題若是屬於經驗的，特別是屬於 

信 徒 生命 成長 之經 歷的 ，答案就不容易零  

找 。這時我們應該告訴他問題的性質，鼓勵 

他繼續在信仰上追求成長（懷疑與信心成長 

之間沒有必要的矛盾），有時問題是會不解 

自決的；許多人生的問題均屬這一類，在信 

仰歷殺上碰到的問題，常常也是這樣。

最 後 ，在解決人產生懷疑的問題時，我 

們切忌未明白問題的瘾結所在，就亂套用現 

存的模式答案。大多數信仰問題都不是純理 

性 的 問 題 （這 卻 是 提 出 問 題 者 會 用 的 形  

式 ），它們揉合了懷疑者一些個人經歷，是 

這些經歷經過他的反思和聚焦，然後以理性 

問題的形式提出來。仔細胎聽 ，嘗試理解， 

努力找出他發生問題的過程、背後的假設， 

和提出問題的角度，這 樣 ，即使不能立創找 

到 答案，也會有一場有意義的對話。

我們若能善用聖經的例子，對解決懷疑 

會 有意 想不到的果效。所謂善用聖經的例  

子 ，不是簡單地引用一句或兩句訓諭的經  

文 ，如指出對方問題所在，是因為沒有信心 

( 他的問題正在這裡！），或說神是無所不 

知 、無所不能，祂有權作祂預定的事（他的 

問 題 是 「為什麼？」）；而是指找出聖經一 

個 f 調 配代模」 （參 神 學 代 模 ，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 ，意思是聖經中某人亦曾産生  

過類似的問題，他又怎樣得到解決；這時聖 

經的例子與他個人的經驗，就建搭起對話的 

關 係 ，可以引發他的聯想，自己思索下去。 

我們若用純理性的方法來解答人的懷疑，結

果可能是穀倒他，卻不能說服他，也不容易 

產生正面的果效。】

參考書目

M. J. Charlesworth, Philosophy of Religion: 

The Historic Approaches (London, 1972); R. 

Davidson, The Courage to Doubt (London, 1983);

B. Gartner in NIDNTT I’ pp. 503 〜 5; Lucas Grol- 

lenberg, Believing Makes Sense (London, 1983)； 

葛尼斯著，《懷疑〉，康來昌譯，中主’ 21986 (0. 

Guinness, Doubt: Faith in Two Minds, Berkham- 

sted’ 1976)； J. Hick (ed), Classical and Contem

porary Readings i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2nd 

ed. (NJ, 1970); Edgar N. Jackson and Marshall E. 

Dimock, Doubting is Not Enough (London, 1982)； 

Basil Mitchell (ed.),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Oxford, 1971).

D J . T .  / 揚牧谷

D o w ie ,  J o h n  A le x a n d e r  K  依 （1 8 4 7  

~  1 9 0 7  ) 資依是靈恩運動（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T 所謂第一波的領導人，此人一 

生 甚 富 傳 奇 色 彩 ，影 響 深 遠 ，但一生之功  

過 ，至今不易定論。

生平

寅依是 1 8 4 7年生於愛丁堡，母親文盲，父親 

是 個裁 縫，業餘傳道。幼年兩件事料他成長 

後的 言 行甚 具影 響力 。年 輕 時 ，他學人抽  

煙 ’幅 吐 大 作 ，日後反吸煙甚力；1869 ~  

7 2 年間在愛丁堡讀書，同時參與愛丁堡醫院 

的院牧工作，耳聽醫生不敬虔的言論，和動 

手術時不認真的態度，造成日後他對整個醫 

護 行 業 的 敵 視 態 度 （G. Lindsay, Life of 

Dowie, pp. 12f. ) °

1 8 6 0年 ，資依隨著他的舅父移居澳洲， 

以推銷皮鞋為生。因著年幼多病，讀書與工 

作都是斷斷續續的 ; 直 到 1 8 6 9年再赴愛丁 

堡 ，才接受正式的敎育。學成後返回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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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理宗敎會的牧師；六年後作自由傳道。 

這段期間廣成為新聞人物。首先他競選澳洲 

國 會 議 員 失 敗 ，在墨爾本自己開了一間敎  

會 ；後竭力反動酒商，酸酒商人在他的敎會 

放置炸彈，他在異象中得悉其事，因而逃過 

大 難 。他又因沒得當局許可，開露天崇拜聚 

會 ，給人逮捕下獄，反而因此聲名大噪，他 

亦非常享受這種傳媒爆光，成了一生事業的 

特 色 。

1 8 7 6年澳洲發生處疫，寶依在兩個星期 

內要主持四十個喪禮，他對醫生的無能大加 

謎責之餘，開始改變牧養模式：在講台多講 

神醫奇事，下了講台為人按手醫病，會友人 

數大増。

寶依對財政管理是失敗的多。1 8 7 7年 ， 

他太太寫信給他，叫他不要再管財政，讓她 

來 接 手 ，因為他把財政弄得一團糟，又不按 

時供給家用（G. Lindsay, Life of D o wie) 。

但資依真正的名聲，是在美國建立起來 

的 。1 8 8 8年他去美國，宣講完全的福音。美 

國林肯總統的堂兄弟患病垂危，給人從肯薩 

斯州的克林頓 ( Clinton, K a . ) 抬到芝加哥， 

為 責 依 按 手 治 癒 ，加上其他數百神醫的事  

例 ，叫資依聲名大噪，被譽為當代的敎會領 

袖 。

他 在 芝 加 哥 主 持 的 錫 安 會 堂 ( Zion 

Tabernacle ) ，每週 有三 千 到七千人來聚  

會 ，尋求得救和醫治。他便著手在伊利諾州 

建立錫安城，城中不准開設酒舗、戲 院 、醫 

院或診所（r 他們只須按手禱告」）。市民 

不僅要參加主日崇拜（「不參與崇拜的沒有 

得 救 的 確 據 」），還必須買錫安銀行的股  

票 ，認為基督徒有責任 r 為基督賺錢、儲蓄 

和用錢」。報紙宣稱 r 這一代沒有人比他有 

更多的跟隨者」。

就在資依聲譽最隆之際，他人性的軟弱 

亦同時顯露出來。首 先 ，他在自己敎會設立 

「使 徒 階 級 」，自 稱 為 使 徒 （Lindsay, pp. 

152 ~  6 ) ； 1 9 0 2年 宣 布 ，凡不加入錫安會 

堂 的 ，都 沒 有 將 來 的 盼 望 （同 上 ， P.

203 ) 。但最惹爭議的是 1 9 0 3年 ，他在紐約 

的麥迪邁廣場召開寵大的集會，用當時二十 

五萬美元租用 A 列 火 車 ，把錫安會堂的會友 

送去紐約參加聚會，偏用一千個護衛員，另 

加數百個身穿白衣的少女詩班，護送身穿黑 

衣的他進入紐約。這事引起當地居民極大的 

反 感 ，傳媒開始挖他的隱私，在報章《紐約世 

界》（The N e w  York W o r l d ) 刊登了他寫給 

父 親 的 私 困 ，質詢他的父親是不是他的生  

父 ，他的公眾形象因而大受損害。

但最叫敎會受不了的，是他愈來愈自大 

的言論。首先是他對聖經的傲慢態度（不少 

靈恩派領袖均有的瑕疲），宣 稱 ：「我謙卑 

地 指 出 ，施洗約翰就像我一樣，是並不廳傲 

的 」 （W .  Lotze, ‘D o w i e’，p. 491 ) ; 繼而  

說 ，「保羅在某些問題上，其實不應多言」

( L o t z e，同 上 ）；又說他醫好的人，比全本 

聖經記載的總和還要多。在他垂危之際，他 

宣布在千禱年之時，還要與基督一同再來！ 

他老早就以 r 我 們 」來稱耶穌基督和他自己 

了 。

1 9 0 5年 ，寶依中風，半身不遂；適逢投 

資 失 當 ，工廠倒閉，他總部設立在蘇黎世的 

銀行集團，更因週轉不靈而負上巨大債項， 

他終於被迫下台；他 於 1 9 0 7年去世。

但 資 依 的 跟 隨 者 成 了 瑞 士 、荷 蘭 、南 

非 ，及美國各地的五旬節派敎會領袖，復興 

火焰廣泛地漫延開來，是為靈恩運動的第一 

波 。

寅依一生除了致力領導靈恩運動之外， 

亦花上不少精力在社會事務上，致力擁護社 

會公義及和平運動；反對種族歧視；認為人 

人 均 應 享 受 平 等 的 敎 育 權 利 （C. Kessler, 

Leaves of Healing, 5512, Mar. ~  Apr. 

1969, pp. 11 ~  9 )

数導

資依否認殘疾是神管敎的工具，一切殘疾均 

是與神的能力和慈愛相違的，也是神僕必須 

倚靠聖靈來除去，好彰顯神的名字，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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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禱告治病的基本神學立場。錫安會堂的 

官 式 刊 物 《醫 洽 篇 》（Lea\/es of Healing,

23.2, 1902, p. 593 ) ，記載了寶依敎導的醫治 

八 式 ，成 為 他們（及不少神醫團體）的正式 

立 場 ：

1.神 醫 治 的 方 法 ，是把人當作人來醫  

洽 ，不是物件。

2.主耶解基督仍然是醫治者。

3.神的醫洽是本於基督的救讀。

4.疾病絕非神的旨意。

5.醫病恩賜是不會失去的。

6 .許 多 屬 鬼 魔 的 醫 治 （如基督敎科學  

派 、精神醫治等），是反對神醫的。

7.許多羣體都曾藉在基督裡的信心得到 

醫 治 。

8.信心從賄聽而來，而賄聽則從神的道 

而 來 。

因著他對神醫治的信心，自己又能按手 

叫人座癒，加上年輕時從醫生談吐得來的偏 

差 印 象 ，故此寶依常在講道中，以醫生為嘲 

笑的對象，有時更正面攻擊他們。但他對神 

醫 的 敎 導 ，卻成了南非黑人敎會的金科玉  

律 。

1 9 0 4年五月 A 日 ，寶依派出第一位宣敎 

士 布 賴 恩 特 （Daniel Bryant ) 往約翰尼斯  

堡 ，為二十七位南非長老施行三重洗禮，後 

來 還 因 此 成 立 了  r 五 旬 節 使 徒 信 仰 團 」

( Pentecostal Apostolic Faith Mission ) ， 

為五旬節派在南非的工作，建立了穩固的橋 

頭 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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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D o x o l o g y 三 一 頭 三一頌是信徒藉崇

拜 ，把 他 尉 神 的 r 驚 歎 、愛 與 讚 美 」獻給 

神 ，好能高舉祂、榮 耀 祂 ，並 且 「用謙卑的 

感 謝 」，宣揚祂奇妙的作為。「信徒在三一 

頌 中 … … 只是 敬拜 神 … … 『因 為 國 度 、權 

柄 、榮 耀 ，全 是 称 的 ，直到永遠』 」 （E. 

Schlink ) 。沒有敬拜精神的神學，沒有真正 

的 進 步 ；敎義與三一頌原屬一體。一個沒有 

穩固神學基礎的崇拜，很容易滴於表面的情 

感 主 義 ；同樣地，沒有真實敬拜的神學，亦 

只是一種不毛的惟理主義而已。神學必須厳 

肅 地 面 對 聖 經 的 命 令 ： r 心意更新而變  

化 」，這樣的工作才能建基於神的恩慈，可 

以 獻 給 神 作 為 屬 靈 的 敬 拜 （羅十二  1 ~  

2 ) 。一個真正三一頌式的神學，必是同樣重 

視聖經和神的能力（太二十二 29 ) ，它重視 

人對聖經的知識，和聖靈啓迪的工作。近代 

人對敬拜式的神學很感興趣；我們的神學若 

不僅限於描述人的敬拜經驗，就要 *視聖經  

的權威地位，叫我們知道神的事，和可以獻 

上真實的敬拜。同樣地，我們若要神學「像 

唱 讚 美 詩 ，而 不 是 像讀電話 簿」 （C. Pin

n o c k )  ，就要看重聖靈的能力。

三一頒不僅是眾多神學題目之一，更是 

整個神學鎭研的中心和方向。我們愈倚靠聖 

靈來閱讀聖經，就愈能進入神所啓示的，也 

是論到聖三一神的聖經。聖靈會幫助我們深 

深進入三一頌的宣告，並且能稱基督為「我 

的 主 ，我的神」（約二十 28 ) 。透過神的道 

和 聖 靈 ，神學家亦能按三一頌的精神，來尋 

求明白有關神與人的問題（彌 七 18 ; 詩八 

4 ) 。他要明白那位要與個人發生溫暖關係的 

神 ：「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睛主」 （詩 

十 九 U ) ；也要認識那位全地的主：「耶和 

筆我們的主啊，称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詩 

A  9 ) 。神 的 律 法 是 魏 醒 人 心 的 （詩十九

7 ) ，能改變人整個生命，他們敬拜的神就是 

與人親近，卻又是偉大的；「我們用哈利路 

亞來讚美的神，不是住得遠遠，她離我們很 

近 」（柏寇 偉，G. C. B e r k o u w e r *  ) °



319 Dualism

神旣是近的，也是偉大的，三一頌就不 

是某 種超 凡 的 靈 性 ，沒 有 實 際 的 適 切 性 ； 

不 ！凡 以 三 一 類 歌 頌 神 的 ' 也 要 禱 告 說 ， 

「願 称 的 旨 意 行 在 地 上 ，如 同 行 在 天 上 」 

( 太 六 10 ) ，因為三一頌不僅是在敎堂內  

唱 ，也要落實在我們實際的生活、服 事 ，以 

及 「以 祈 禱 傳 道 為 事 」裡 面 （徒 六 1 〜 

4 ) 。我們不能把三一頌與代禱的事奉分離， 

r 沒有代禱的三一頌，不是真正的三一頌」

( s c h i i n k ) 。我們常聽人說：r 多點敬拜， 

少點講道」，這是不對的；清晰的講道和真 

正 的 敬 拜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在 三 一 頌 裡 ， 

「神的敬拜與人的需要之間，不存在競爭的 

問題」（柏 寇偉 ）。

以敬拜語言來寫的三一頌神學（A. W .  

To zer ) ，「心靈的語言必須與理性的語言  

結 合 起 來 」 （E. P. H e i d e m a n  ) ，這種把  

「求問之靈與敬拜之靈結合起來」的努力 

( A. P. F. Sell ) ’正是要 r 藉敬拜、敎 義 ’ 

與生活來讚美神」 （G. W a i n w r i g h t  ) 。柏 

寇偉對三一頌神學（他 的 巨 著 ：Studies in 

D o g m af/ 'cs的主要精神 ) 有特別的體會，他 

說 ：r 我 們是 以敎 義來 唱出 讚 美 」。事實 

上 ，一切神學均須顧示出一個原則：「神學 

工作必須以用三一頌來稱頌恩典之神為目  

的 」（L. B. S m e d e s  ) 。

另 參 ：禮儀神學（Liturgical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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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u a l is m  二 元 論 與其說二元論是一個

學 派 ，不如說它是人類本於現象觀察而有的 

一 種 思 想 模 式 ，遍見於東西方各種哲學學  

派 ，尤其是西方的；因此近代學者常視二元 

論為 西方思維的特色，又以希騰哲學為代  

表 。雖 然 東 方 哲 學 總 有 某 種 「大 一 」、 

「道 」，或 「無 」的 概 念 ，但說東方哲學  

( 印 度 、中 國 ）是一元論，卻有點簡化又籠 

統 °

二元論認為這個世界有兩種物質、力量 

或 形 態 ，是共存共榮，沒有一種曾經或將會 

併 吞 ，或簡化另一種。一元論則認為，只有 

一種物質、力量或形態是永極的。純從哲學 

的辯論來看，二元論有其吸引人的地方，因 

為 它 是 自 然 的 ，容易從實際的經驗觀察得  

到 ，就如光與暗、善 與 惡 ，或屬物與屬靈的 

二元 論。但這個表面看來是優點的地方，一 

定 要面對一個嚴重的問 題：這兩種所謂物  

質 、力量或形態，是怎樣來的呢？ 二者有什 

麼關係？ 一個外物的心智，怎能影響屬物的 

身體？或屬物的怎樣影響非屬物的？

從哲學史來看，把世界看成是兩個形態 

或界別者，西方最早發展出理論來解釋的是 

希 騰 。希腿人認為宇宙分為兩個層次，一個 

是 真 界 （c o s m o s  noetos) ，屬 理 念 界 ，只 

有心靈才 能洞 悉；另一是 感官 界（cosmos 

aisthetos ) ，是我們活的物質世界，靠著人 

的感官神經使能認識。真界是永恒的，因此 

是不動的；感官界是無常的，恒 變 的 ；二者 

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雖然真界可以透過像 

r 世界靈魂」 （W o r l d  I d e a，類似基督敎所 

言 之 道 ），而成為感官界之人追求認識的對 

象 ，世界靈魂與人卻沒有必要的關係。

這種希騰式的二元論思想，主宰西方思 

想 界 。透過諾斯底主義 ( Gnosticism )*的哲 

學 家 ，把 柏 拉 圖 （Platonism r 和 斯多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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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icism )•字宙觀的二元因素加以極化， 

其 中 尤 以 托 勒 密 朝 的 諾 斯 底 主 義 者  

( Ptolemaic Gnostics )為然。他們把真界與 

感官界斷然分割，認為此二界無路可通，人 

其實永無可能真正認識神，一切的努力只是 

一種不知其所終的努力。從另一方面來說， 

他們認定凡是變動的，都不完全，一 切變動 

只是向著不變動的完全而邁進；這個變動的 

世界既是不完全的，就是敗壞的，不變動的 

神不可能與它有什麼關係。這種極端的超越 

觀 ，事實上就是連神的存在也勾消了 ；祂既 

不願與人發生任何形式上的關係，祂本身又 

是個絕對的不可知，那麼祂對人而言，實際 

上就不存在了。

希騰人當然不會說神不存在，他們有許 

多神，毎一個神代表人對永e 理 念 （或人生 

欲 求 ）的投射。但基於他們二元式的世界 

觀 ，就為後世預備了一個方便的模式來否定 

神 （無神論，A t h e i s m " ) ，或把世界與神混 

為一談（泛神論，Pantheism** ) ° 中世紀嚴 

格分開屬靈與屬世，牛頓時期的人認為神不 

會介入世界任何的事，以至十八、十九世紀 

完全否定靈界的種種學說，其實都可以在希 

騰的二元論哲學內找到先例。進入二十世紀 

的末期，這種情況有一個厲害的反撮，一方 

面以愛因斯坦為代表的物理學學派指出，物 

界並不如上幾世紀的人以為的，是那樣固定 

和可預測；另一方面，經歷幾世紀發展的物 

質主義和惟理主義，種種欠缺已呈現出來， 

人既不能全滿足於物愁，他的理性也不是那 

麼無所不能。二十一世紀的人要求靈性的需 

要和人生意義的需要被肯定，世界各個有歴 

史的宗敎，普遍得到復與（參靈恩派神學， 

Charismatic T h e o l o g y*  ) ' 二兀論的世界觀 

受到空前的質詢。

從基督敎的角度看，二元論在敎義及流 

行信仰遺留下來的痕跡，亦需要反省。

1.神與世界及人。歷代哲學家和神學家 

至感頭痛的，不是這世界應劃分為幾多界別 

(如屬靈與屬物），而是它們的相互關係。

把神與世界混靖的，若非陷於形上的泛神 

論 ，視萬物之總和為神，或神寓形於萬物， 

就是跌入粗陋的神秘主義（Mysticism )*陷 

讲 。從近代神學和宗敎的表現來說，進程神 

學 （Process T h e o l o g y  )*有前者的危險，靈 

恩運動則有後一項的可能。古敎父（參亞他 

那 修 ，Athanasius* ) 花了好長的時間與這 

問題爭戰，指出神與世界必須斷然劃分，卻 

不能分割，神是萬物存在的根基，以祂的能 

力來維持萬有；但在神賦與受造界的自由 

下 ，我們不能把發生一切的事，都歸到神的 

名 下 ( 如罪，Sin* ) 。這就是神學家所言， 

神既是超乎萬有，又是遍存萬物的意思了。 

至於神怎樣既為萬物存在的基礎，同時又不 

是罪的來源，譬如神的工作和人的行動之關 

係 ，是歷代都不容易解決的問題。解決之道 

常是透過反面來界說，即指出神與世界並不 

包括那些問題，如神不是罪惡的創造者，或 

世界不是神的延伸。

2.身體與靈魂。人本於二元論思想，一 

直有一種把身體與靈魂分開處理的傾向，此 

種傾向又多表現於輕身體、重靈魂；可以有 

兩種結果：一是縱愁主義，以為透過縱愁來 

敗壞身體，使靈魂可以得到釋放；另一是禁 

愁主義，如極端的修道行為，使身體得不到 

所需而衰殘，靈魂可以得到釋放。保羅書信 

中常給人一種錯覺，以為他是看身體為壞 

的 ；這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讓誤。新約稱身體 

一詞是 s o m a，可以指肉身或屍體 (太二十 

七 5 2、58 ；路十七 37 ; 可十五 43 ) ，但更 

多是指一個整全的人，即神所造的，具靈、 

魂 、 體 等 功 能 的 人 。 因 此 布 特 曼  

( B u l t m a n n  j* 說 ：「人不是有一個 Sflma ’ 

他就是  sOma」 （ 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I, p. 194 ) 。這種以偏概全的錯 

誤 ，很多時候是由於混靖了聖經兩個詞語， 

即指整全之人的 s o m a ，和指肉身的 sarx。 

雖 然 sar；f也可泛指整體的人（如 ：林前七 

2 8及 下 ；羅一 3 ) ，但很多時候它代表世界 

的模式（kata sa rka，林後五 16 ) ，一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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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相 離的 存在 （加 五 1 6 、 19 ；另參羅十三

14 ；西一 2 2 ，二 11 ) 。重要的是，新約並沒 

有稱神所造的身體是邪惡的，只有不受神之 

律管制的情愁要被對付 ，不是身體要受對  

付 。連保羅常被誤引的一句話：「我是攻克 

己 身 ，叫身服我」（林前九 27 ) ，也是指一 

種不受管制的罪欲要被制服，好叫他整個人 

能 與 上 帝 國 （K i n g d o m  of G o d  )*有 分 。總 

的 來說 ，保羅給予身體的重視，最能表現於 

他說的身體是聖靈的殿，並 且 說 ：「你們從 

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於 

不 法 ；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 

以至於成聖。」（羅 六 19 )

3.善與惡的律。最流行的二元論，就是 

看世界為善惡相爭之地：天災人禍以至道德 

偏 亡 ，是惡律得勝的結果；五穀豊收和道德 

伸 張 ，是善律得勝的結果；典型的例子，古 

代有妖敎（Zoroastrianism )*，近代則是民間 

流行的迷信宗敎。基督敎神學固然承認罪惡 

的 事實 ，卻從來不給予它永恒的地位；它有 

一個起源（參墮 落 ，Fair ) ，也有一個結局 

( 參末世論，E s c h a t o l o g y , ) 。就 是 現 在 ， 

罪惡也不是無所不能的，它只能在神的容許 

下 存 在 ，神 且鼓 勵信 徒要靠著聖靈 （H o l y  

Spirit )*的大能勝過它。到 了 時 候 ，基督要 

完全勝過一切的罪惡勢力 (林前十 五 52 ~  

57 ) 。

4.故示舆理性。這是困擾基督徒知識分 

子最持久的問題，形式也有多種，但其主因 

可追溯至古老的二元論，特別是諾斯底主義 

* 那一種 。按 這 思 想 ，人的知識及理性功能  

有二 ’ 一種是叫人得救的靈智（gnosis ) ， 

另一種是一無是處的世界知識。表現於基督 

敎的形式，有些人把諾斯底主義式的靈智， 

等同於對聖經某種奥秘的知識（參神秘主義 

* ) ，而世界知識則等同於世上的「小學」， 

是只會叫人自高自大的學問。

聖經看整個世界是神創造的，一切真的 

知識皆源於祂，認識這個世界及其運作的原 

理 ，就是認識神的創造，都是好的，也可以

用來服事祂和服事人，因此都是善的。但在 

得救的事情上，自然的認知能力明顯地是有 

所 不 逮 ，因 此 需 要 敢 示 （Revelation f 。敢 

示本身不能單靠某種神秘的冥想獲致。就以 

中國人來說，要讀得懂和合譯本，至少需要 

懂 得 3 0 、4 0 年代流行的白話文體及其用詞  

( 約初中程度）；若要懂得原本聖經用的文 

字 （希伯來文、希騰文 、亞 蘭 文 ），非大學 

及以上的程度不可，故明白敢示亦需要理性 

的參與。但更重要的是，聖經不能僅靠理性 

的 力 量 ，不然我們就只會明白道的字義，不 

能 進 入 精 義 去 ，這是晚期猶太敎之人的問  

題 。敢示的精義不單只關乎屬靈或來世，也 

有很現實的今世主義：它也敎導我們應怎樣 

活 在 今 世 中 ，這是基督敎備理學（Ethics )* 

的範禱。故在基督敎神學，敢示與理性是緊 

密地聯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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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D u n s  S c o t u s ,  J o h n  敦 司 •蘇 格 徒  

( 1 2 5 5 / 6 〜 1 3 0 8  ) 中 世 紀 傑 出 神 學

家 ，生於蘇格蘭的敦司（D u n s ，或 稱 M a x -  

t o n - o n - T w e e d  ) 。他年僅十五就被接納入  

方 濟 會 （Franciscan O r d e r  f ； 1291 年被按 

立 ，然後在牛津及巴黎修習神學（1294 ~  

7 ) 。到了 1 3 0 2年 ，他已在巴黎任敎，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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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牛津及劍橋敎過書；但翌年便被迫離開 

巴黎，返回牛津。1304年他再度返回巴黎， 

不過三年後又離開，被調往科隆的方濟會研 

究 社 ( Franciscan H o u s e  of Studies ) 執 

敎 ；不久就去世，年約五十三或五十四歲。

敦司早逝，所以從沒有寫過完整的系統 

神 學 ( S u m m a  Theologica ) 。他為倫巴都 

( L o m b a r d  )* 的《四部語錄》（Sententiarum  

Libri Q uatuor) 寫過兩本註解，其中一本叫 

做《牛津的工作》（Opus Oxonlense ) ，是 

敦司最重要的作品，把他好幾種解釋倫巴都 

的講詞集合起來，亦算是他思想的集大成。 

可惜的是，他沒時間修訂這本書，這個工夫 

是由他的學生做的；近代學者努力要重建此 

本的原樣。敦司第二本重要的作品，亦很可 

能 是 他 最 後 一 本 ， 叫 做 《諸 疑 難 》 

( Quaestiones Q uod libe ta les) ，比前一  

本有條理，對了解《牛津的工作》亦很有幫 

助 。敦司的作品不容易懂，部分原因是他的 

寫作風格與別人不一樣；此外亦因為他沒有 

時間修改。別人就因為他的作品難明，稱他 

為 「隱海的博士」。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者 

和 改 敎 家 ，對 他 很 不 禮 貌 ，將他敦司  

( D u n s  )的名字，改了一個同音而又帶諷刺 

的別名，稱 他 為 「愚* 的人」 （d u n c e，本 

於不同意他的敎義）。

敦 司 ’蘇格徒旣是方濟會士，就按波拿 

文士拉（B onav entura f 的 奥 古 斯 丁 傳 統  

( Augustinianism f ，反對與他們相抗的亞 

里斯多德傳統 ( Aristotelianism )*，特別是 

阿査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的學說。f旦敦 

司不是一個只知遵循傳統的人，亦按亞里斯 

多德哲學家來批判方濟會士的思想，加以董 

整 ，就如拒絕波拿文土拉有關神的光照的理 

論 。

阿査那認為，理性與知識是走在人的意 

志 （Will )*之 前 ，理性告訴人什麼是至善， 

意志就跟隨這種指示而行，因此人可以運用 

這種理性，來解釋神的意志。敦司則強調意 

志的重要：理性只能說明什麼是意志可以選

擇的道路，意志要選什麼，至終仍是屬於意 

志的自由範圍之內。意志的自由意思是：它 

並不必然跟隨理性的指示而行。

對敦司來說，這個分別帶來兩個*要的 

意義。首先是神的自由，這是他最重視的。 

他 說 ，萬物的現況之所以會是這樣，不是因 

為理性認為這樣是最好的，然後給它們定規 

下來，乃是因為這是神本於祂的自由而選擇 

如此。但神的意志不是任意、不受限制的； 

舉例說，祂不能出爾反爾。神之自由有一部 

分是表諸祂的預定（Predestination f ° 第 

一 ，祂預定彼得（代表被棟選的）可以進入 

永遠的榮耀；第二 ，祂賜給彼得可以達到其 

目的之途徑—— 恩典 ；第 三 ，祂容許彼得與 

猶 大 （代表被棄的）犯 罪 ；最後，彼得為神 

的恩典救讀，而猶大則因他仍然活在罪中而 

被棄，這也合乎公義的原則。

敦司既強調神的自由，理性與哲學的角 

色自然受到限制。早期護敎士像安瑟倫  

( A n s e l m  )* ,藉理性的方法指出，道成肉身 

與十字架是必須發生的；敦司則認為它們之 

所以發生，只是神選擇它們要發生。這的確 

能強調神的自由，但要把與之有關的敎義， 

從理性的角度來解釋得合理的可能，亦因而 

受到限制。為了解釋神的自由，敦司甚至 

說 ，就是人沒有犯罪，神的兒子照樣會成為 

肉身，因此道成肉身就不是由人的罪定規， 

而是神自由的選擇了。敦司相信理性與哲學 

可以證明神的存在，和祂某些屬性；但對阿 

査那認為可以藉理性說明的（如神的善良、 

公義、憐欄及預定），敦司認為人只有透過 

啟 示 （Revelation f 才能認識。我們只能藉 

著信心來接受這些敎義，卻不能用理性證 

明 ；但敦司承認阿査那所說的，神學的真理 

永遠不會與理性相遠扰。

敦司還有一項著名的敎義：他是第一個 

倡導馬利亞（M a r y  )*無罪受孕說的主要神 

學家。在他那個時期，有關馬利亞的主要學 

說 ，都是說馬利亞懷了耶穌之後，就免除一 

切罪惡的钻汚，卻不是在受孕之前。敦司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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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潮流扭轉過來；以他這樣懷疑理性認識神 

的 能 力 ，卻有如此提倡，是有點不尋常的。 

他 說 ，人若能免於原罪的沾汚，總比後來從 

原罪中釋放出來更完全。耶穌既是完全的救 

讀 者 ，一定能以最完全的辦法救某些人；那 

麼誰會比祂自己的母親更適合呢？教司就是 

以 馬利亞無原罪受孕，來解釋最完全的救  

m ，同時亦化解當時反對此說的一個理論， 

即說馬利亞既無原罪，就不需要救睛了。敦 

司說馬利亞的無原罪是完全救讀的結果。他 

說他所指出的無罪受孕，其實只是一個可  

能 ；並且指出，假如我們有好幾種可能，而 

每一個可能都與聖經的敎導吻合，那麼我們 

就要選一個最能叫馬利亞得榮耀的敎義了。 

這個原則（以及他的「無罪受孕說」）對後 

世發展馬利亞學的人，影響甚巨；毋怪乎後 

人 亦 稱 敦 司 為 r 馬利亞的博士 」 （‘M a r i a n  

Doctor ) 了 。

另 參 ：信心與理性（Faith an d  R e a s o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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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u rk h e im , E m i le  涂 爾 幹 （1 8 5 8  ~  

1 9 1 7  ) 法國實證論（Positivism )•派的社 

會 學 家 ，一般認為他與韋伯（W e b e r  f 同為 

現代社會學（參宗敎社會學，Sociology of 

Religion* ) 的開山祖。

生 平 。涂爾幹的家庭及成長背景，與他 

這個人和日後的成就，有不可分的關係。他 

原生於一個貧苦的猶太人家庭，父母希望他 

長大成人，可以繼承父業，作個猶太拉比。

但他的父親在他未到二十歲便離世，家庭重 

責落在他的肩頭上，加上當時法國東部與德 

國的關係日益緊張，使這年輕人成了一個自 

律甚嚴的人，很早便相信努力甚至是困苦， 

比享樂更能使人的靈性成熟。

求學期間，他的成績優異，成為巴黎當 

時 最 出 名 的 學 院 （̂ ；cole N o r m a l e  

Superieure ) 的 學 生 。後來認識了另一天才  

横溢的饒勒斯 ( Jean J a u r e s，後來領導法國 

社會黨的人），二人立志以哲學、道德及社 

會改革，來改善社會。

涂爾幹比饒勒斯遲一年畢業，那時他的 

宗敎信仰已經喪失，變得完全世俗化起來， 

但仍然相信道德重整能救國。當時第三共和 

國許多哲學家都相信，單純靠政治改革並不 

成 功 ，因為改革之人的道德操守若非不存  

在 ，就是非常微弱，有時甚至是互相矛盾； 

他們相信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和徹底的敎 

育 改 革 ，才 能 避 免 混 亂 （他 稱 之 為 ano- 

mle) °

學院內自由的氣氛，對徐爾幹極具吸引 

力 ，他 可 以 自 由 地 討 論 種 種 形 上 學  

( Metaphysics )*和 政 治 問 題 ，再加上那一  

代年輕學人的烏托邦理想和熱情，一個將來 

的國家領袖使給培養起來，深得同學和老師 

的欣賞。但徐爾幹對當時流行的華麗詞藻， 

和只重表面風光的風氣，感到極不耐煩；他 

的哲學老師則批評他太沈迷昔日的風華。

畢 業 後 ，他在中學敎哲學課程（1882 ~

7 ) ，其 間 有 一 年 （1 8 8 5〜 6 ) 在德國做研  

究 ，認識實驗心理學的鼻組慕特（Wil h e l m  

W u n d t  ) 。他 回 國 後 成 為 波 爾 多 大 學  

( University of B o r d e a u x  ) 的講師 ，後來升 

為 敎授 ，請授社會哲學，直 到 1 9 0 2年 。

分析法。徐爾幹熟悉好幾國語言，在他 

創 辦 的 法 國 有 名 的 學 術 期 刊 細  

Sociologique，評 論 英 、德 、意等國家的學 

術作 品 。但有段時間，外國的社會科學家不 

能接受他，說他既沒到多國觀察研究，亦從 

沒做過實地研究。他對澳洲、新幾內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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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斯基摩等民族牧集的大批資料，全是來自 

其他人類學家、旅遊者，和宣敎士。

徐爾幹並沒有因這些批評改變，事實上 

他不是對實際的考察沒興趣，只是覺得長途 

跋渉去到偏遠角落考察得來的資料，未必有 

實際的意義。》他來說，單純一個事實是沒 

多大意義的，事實必須被分類起來，加以分 

析 ，歸納成律則，才有意義可言。他不斷強 

調 ，我們一定要按事物的內在真相，把收集 

得來的資料組織起來，才會獲得知識；單從 

外面觀察一些零碎的事實，是不會得到真知 

識的。他對宗敎的觀察而獲得的圖騰思想， 

其過程正與馬克斯發展出來的階級觀念相 

近 。

徐爾幹對研究宗敎的與趣，並不在於了 

解初民（圖騰）的宗敎現象，而是這些現象 

對現代社會的意義。他一生所寫，對後代發 

生巨大影響的作品，大多數與他早期經歷 

(特別是 1870 — 8 0年 代 ）有密切的關係。 

第二帝國隨著德國在 1870年打敗法國而崩 

漠 ，法國本士的學者和政客，對當時國際情 

勢又不熟悉，招來一場慘痛的失敗；加上巴 

黎公社自1871年獲得權力之後展開破壞，對 

年輕的涂爾幹留下巨大的影響。他與當代年 

輕知識分子日後回顧，都歸咎是資本主義社 

會與工人階級分割而引起的禍害。

他認為科學與科技未必會為社會帶來進 

步繁榮；人已變得無法無紀，物質進步同時 

亦把人的貪念和肉愁激發出來，徹底破壞社 

會的平衡。他在兩本巨著內詳細閨述這些思 

想 ，第一本是他的博士論文(社會分工》(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1893 ) ’ 和稍 

後的《論自殺》（Le Suicide, 1897 ) 。在第 

一本書中，他認為科技與機械化已經危害到 

倫理和社會的結構；而工序分得愈精細，工 

人與他的産品就愈疏離，人已不能由頭至尾 

完成一件產品。在第二本書，他認為一個人 

際關係愈密切的社會，自殺的可能就愈低， 

因為人與文化的關係亦愈密切；反 之 ，自殺 

率就會愈高。因此一個看似是個人的行動，

是可以透過社會學來解釋的。

叫徐爾幹聲名遠播的，卻是《社會學方法 

的規貝 0  ( Les Rdgles de la methode 

sociologique ) ; 現代人認為他與韋伯•是

現代社會學的開山組，與此書有莫大的關 

係 。徐爾幹把初期社會學理，提升至科學的 

地 位 ，卻令當時老派的哲學家大感不安，對 

他圍攻。

接近上世紀末發生的德雷福斯事件，亦 

大大改變了徐爾幹（參反猶太主義，A m i -  

Semitism* ) 。事緣一個猶太公職人員德雷福 

斯 （Alfred Dreyfus ) 被諷告為德國間讓， 

整個事件自始便顯出是有陰謀的。身為猶太 

人後裔的徐爾幹挺身而出，為被®告的人請 

命 ，惹怒法國上下人等；涂爾幹於是體會 

到 ，文明進步事實上不能消除人心底的仇 

恨 。他亦因此一生不被選為法國最受重視的 

r 法國學社」（InStitut de France )會員。

他開始轉向敎育與宗敎求助，認為這是 

改革人心最巨大的兩個力量。但這兩個力量 

均已僵化，徐爾幹努力投身，希望為它們注 

入新的生命。他參加無數的委員會，希望改 

變當時的敎育課程，重新提倡哲學的講授， 

自己又參與訓練師資的工作；他的同事驚課 

又佩服他的熱誠。他的敎育理論發表為《法國 

敎育的演進》（L' Evolution pedagogique  

en France, 1938 ) ，至今為止仍是此科最好 

的一本書。

他晚期最重要的一本書，與宗敎有直接 

的關係，名為《宗敎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l^mentaires de la vie re- 

lig ieuse， K 德 明 、趙 學 元 譯 ，桂 冠 ， 

1992 ) 。他 說 ，一切宗敎的基本特性，都源 

於人把萬物分為兩個層次，即聖與俗；「信 

仰 、神話、敎義及傳說，都是表達神聖事物 

的代表」（《宗敎生活的基本形式》，取自英 

譯 本 ，191 5，P. 37 ) 。這些代表是集體性 

的 ，因為它們都是從人類的社會經驗生發出 

來 。集體性代表的最早期形式，就是圃騰；

「它旣代表神，亦代表社會」（P. 20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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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需 要 創 造 圖 騰 ，因為人要表達集體的感  

情 ；故此他認為宗敎傳統的形成，禮儀比神 

話更為早期，也更重要。在 這方面，他受蘇 

格蘭聖經學者斯密特（W .  Robertson Smith,

1846 ~  94 ) 的影響最深。

比起其他實證派社會科學家（如 孔 德 ， 

A. C o m t e  ) ，徐爾幹绝沒有把社會學看作萬 

能 ，他不認為社會一切的現象，均可以按其 

功 能 （如 維 持 社 會 平 衡 ）來 解 釋 。終其一  

生 ，他致力的是建立一門正面的社會科學， 

作為引導人社會行為的準則，使社會不受携 

擾及動亂之苦。

去世及影樂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徹底粉碎他的遠象。他一生過度的工作、敎 

書 、寫 作 ，提出無數改革方案，以及把看似 

無限的熱情灌輸給門生，已把健康弄跨。戰 

事爆發前，他已瀬於崩清邊緣。1 9 1 6年 ，他 

惟一的兒子戰死沙場，他內心完全粉碎，但 

外表仍I然假裝無事 ° 再加上此時他的同事， 

和其他偏激的民族主義者對他大肆攻擊，說 

他只是敎導德國抽象東西的敎授；在內憂外 

患的攻擊下，他 在 1 9 1 6年十一月離世。

涂爾幹留下一個極其輝煌的社會學系在 

法 國 ，從裡面而出的名家很多（如 ：Marcel 

Mauss, Claude Levi—Strauss ) ; 自 他 之  

後 ，法國的法學、經 濟 學 、漢 學 、語 言 學 、 

民族學、藝 術 史 ，及歷史等研究方向，莫不 

受他的影響。

對基督敎而言，他的學說對璧經研究影 

響不算深遠；若有的話，也是對一些在近代 

已漸失重 要性 的 學 者 （如 ：A. Lods, 1867 

~  1948; C. A. H. Guignebert, 1867 ~  

1936 ) ；但他對宗敎社會學及神學的影響， 

就極為深遠了。他為後世揭開宗敎學新的一 

頁 ，叫人注意到宗敎的社會意義；他提出的 

問 題 ，是現代神學家仍然努力要回應的。他 

在《宗敎生活的基本形式》所 說 的 ，並不如一 

些後來利用他的學說，來諷毁宗敎的人（及 

神 學 家 ）所說的那樣消極；他以一個不可知 

論 者 （Agnosticism )*的 身 分 ，而提出對宗

敎如此富同情心的理論，是我們要欣賞的。 

他至死仍然相信宗敎所能的，是許多社會改 

革家所做不到的。

參考書自

著作•‘ K. H. Wollff (ed.), Essay on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With Appraisals of Durkheim's 

Life and Thought (1964).

研 究 ： Anthony' Giddens, Emile Durkheim 

(1979)； Talcott Pars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

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4 (1968), 

pp. 311 ~ 20.

對基督敎的影響：G. Baum,'Definition of Reli

gion in Sociology’ in What is Religion, ed. M. 

Eliede and D. Tracy {Concilium 136, 1980), pp. 25 

~  32 ：麥S 利著’《二十世紀宗敎思潮》’何光還、 

高師寧譯’桂冠 ’ 1992 ( J. Macquarrie, Twentieth 

-Century Religious Thought London, 1963); W. S.

F. Pickering, Durkheim's Sociology of Religion: 

Themes and Theory (London, 1984).

楊牧谷

D u tc h  R e fo r m e d  T h e o lo g y  荷 蘭 改 革

宗 神 學 顧名思義，荷蘭改革宗神學是源自 

荷蘭的改敎運動（Reformation T 。早期荷蘭 

移民乘船往東方，來到非洲最南端的補給站 

登 陸 ，把荷蘭的改革敎會帶到非洲，而非洲 

敎會有二百年之久，與荷蘭母會保持親密的 

關 係 ，一起發展她們的改革宗神學。她們的 

信仰是本乎三個普世信經（Creeds )*，即使 

徒 信 經 （Apostles’ C r e e d  ) 、尼西亞信經  

( Nicene C r e e d  )* > 和 亞 他 那 修 信 經  

( Athanasian Cr e e d  )* ；以及三個更正敎信  

條 （Confessions of Faith )*，即比利時信  

條 、海德堡信條，和 多 特 （Dort T 正 典 。直 

到 今 天 ，所有荷蘭改革宗敎會，仍要毎年最 

少有十二次本於海德堡信條來宣講；人受洗 

加入敎會，仍要按海德堡信條的簡撮本來敎 

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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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0 6年 ，英國取下好望角，立刻派遣蘇 

格蘭的長老會敎士前往，希望影響那裡的白 

人 ，結果引入一個很強福音派性質、近乎清 

敎 徒 （Puritan )*式的蘇格蘭長老會神學進入 

南 非 ；一種本於聖經和它對信徒生活的指示 

的神 學 ，便與一個重點趨向以敎會為主的荷 

蘭 改 革 宗 神 學 結 合 起 來 。在 慕 安 得 烈  

( M u r r a y  f 的影響下，蘇格蘭長老會的福音 

派‘影響加強，終於把荷蘭改革宗神學，變成 

一個強大的福誉派式、清敎徒式，和保守的 

改革宗神學。

2 0 年代初期，英國與波爾人開仗，北部 

省分的荷蘭改革宗敎會認同波爾人，使得荷 

蘭改革宗神學更見人性，對剛與起的白色人 

種主義又深表同情。不 幸 地 ，這個取向造成 

日後的人種分隔主義，影響深遠。

1 9 3 0年 代 ，南非敎會發生一個嚴重的神 

學危 機。神學院訓練傳道人的一個敎授請論 

耶穌的神人二性時，被指為異端，爭論的結 

果 是 ，很 多 學 生 離 開 了 烏 特 勒 黑 大 學  

( University of Utrecht ) ，改投阿婚斯特  

丹的自由大學 （Free University of A m s t e r 

d a m  ) ，因為他們認為自由大學的神學立場 

比 較 正 統 。此 大 學 由 該 柏 爾 （K u y p e r  T創 

立 ，守著改革宗信仰的傳統，而不是當時流 

行的福音派清敎徒式的神學。

改革宗神學有一個很強的特點，尤為荷 

蘭在 3 0 年代所重視，就是強調創造中多元的 

統 一 性 ，這也是該柏爾所看董的。可惜這種 

思想至終幫助南非發展出種族分離主義，並 

且以其神學作為理據。該柏爾強調在受造的 

秩 序 中 ，蕴含著很強的多元性；神愛這種多 

元 性 ，因此人有責任保持這多元性。他這個 

神學思想，對荷蘭的神學家有深遠的影響， 

在南非就更為受用了。對南非來說，受造界 

的多元似乎亦可用在人身上，他們認為巴別 

塔事件的分離，和保羅在使徒行傳十七 2 6 的 

話 ，正說明種族分離是合乎聖經的。所謂受 

造界的多元性，表明不單自然界是這樣，人 

也應該維持受造時的不同身分，這是毎一種

族都有責任去維持的。

荷蘭改革宗神學另一特點，也應在這裡 

提 及 。這 f 神學雖是在非洲發展出來，與非 

洲的人卻沒有關係。種族隔離主義把西方的 

白種人，和非洲的黑種人完全分割，它對非 

洲人可說只會引起仇恨，因此對當地只有反 

面的影響。今天多種族的改革宗神學敎育， 

可能至終會把荷蘭改革宗神學，變成為非洲 

改革宗神學，更符合非洲的實際情況（參處 

境 化 ' Contextualiz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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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 s t e r 復 活 節 （希 騰 交 ：pascha ’亦指

逾越節） 這是基督敎禮儀年暦（Calendar, 

Liturgical )*最早的一個節期。若是本於該撒 

利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 f 的《敎會歷史》 

( EHA.  2 4.1〜 8 ) ，復活節最早可以上溯至 

安 尼克托 ( St A n i c e t u s，羅馬主 敎，約 154 

~  6 5 ，曾與士每拿主敎坡旅甲討論復活節的 

獻祭 問 題 ），和坡旅甲主敎（P o l y c a r p，約 

155 ) ，甚至可能在坡旅加得（Polycrates ) 

出 生 （約 125 ) 的時候’使已經存在。《使徒 

書簡》（Epistle of the Apostles 15 ) 曾提到 

復 活 節 ，此 書 約 成 於 1 2 5年 。現在學者相  

信 ，這 節 期 可 能 在 主 後 1 1 0 年的安提阿開  

始 ，源於基督徒毎週日記念主的復活而設  

立 。他們後來為了選一天出來，作特別的記 

念 ，使選最接近耶解真正復活的那個星期  

日 ，亦即是猶太人於尼散月十四號之下一週 

曰了。

在第二世紀，小亞西亞是以尼散月十四 

日為復活節，但在小亞西亞之外的基督敎， 

則以下一週日為復活節；這就引發兩種尉復 

活節起源的不同解釋。有 人 認 為 （尤 以 B. 

L o h s e為 然 ）小亞西亞守復活節的方式，才 

是基督敎復活節的起源，這起源是本於新約 

時代猶太基督徒守逾越節而起的。問 題 是 ， 

小亞西亞主要是外邦人聚居之處，為歌羅西 

書二 1 6 〜 1 7 ，及加拉太書四 9 〜 1 1 的作者 

把福音帶到那裡，為什麼外邦信徒會守猶太

基督徒定的節期呢？反而以猶太人占多數的 

巴勒斯坦和欽利亞，卻不守猶太人自己定出 

的節期？因此較合理的看法，是看小亞西亞 

守的節期，是已承認復活的週日，不過為了 

比其他基督徒地區更準確，就把紀念的日期 

從逾 越節之下 一主日，改到逾越節本身來  

守 。順便一提的是，我們沒有證據顯出，小 

亞西亞敎會是記念基督的受死，而其他地方 

的敎會 ，則是記念基督的復活。古敎會在復 

活節一起記念這兩個事件。把受難節與復活 

節分開來記念，最早源於四世紀。

小亞西亞敎會守復活節的做法，引起兩 

個 爭 議 ，內部的是墨利托（M e l i t o，二世紀 

小 亞 西 亞 撒 狄 主 敎 ）與 亞 波 里 拿 窗  

( Apollinarianism f ’以 及 小 亞 西 亞 之 外  

的 ， 即 所 謂  「十 四 日 派 」

( Q u a r t o d e c i m a n  ) 的 爭 辯 ；結果小亞西亞  

派 輸了 。直到此時，所有基督徒均按猶太人 

的 方 式 ，來定復活節的日期，他們或是放在 

猶太人守逾越節那個主日，或下一主日。但 

到了三世紀，猶太人以此事嘲笑基督徒，敎 

會就不用此法，改以天文學來計算。他們的 

問題是不知怎樣調和差別：猶太人以月亮定 

年 節 ，而羅馬曆法則是根據太陽的運行而算 

出來。為了解決此問題，羅馬敎會先採用八 

年為一週期，後來改用 A 十四年為一週期； 

亞歷山太敎會則採用黙冬週期（新月及滿月 

出現於同一日之十九年為一週期），這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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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確 的 算 法 ，後 來 為 普 世 敎會採 用 。這時 

候 ，另一個有關復活節的爭辯又興起來，就 

是那些按天文學來計算復活節日期的，和按 

猶太人守逾越節之下一主日為復活節的，兩 

幫人不能相容。後人常把這爭辯與「十四日 

派 」的爭辯相混，使人誤以為 r 十四日派」 

的爭論持續很久。這場爭辯為 3 2 5年的尼西 

亞會議（見會議 ，Councils* ) 解 決 了 ，議決 

是主張以天文學來定準；不服此議決的，不 

是小亞西亞敎會，反是敛利亞、西西里亞， 

及美索不達米亞的敎會。

後來與復活節有關的亭歸，則是源自不 

同 的 計 法 。七 世 紀 塞 爾 特 敎 會 （Celtic 

C h u r c h ，塞爾特人以前居於中歐、西歐及英 

倫 三 島 ），仍然守著被人放棄了的八十四周 

期 的算法，這場爭辯一直繼續到十六世紀。 

到了 1 5 8 2年 ，問題變得厳峻起來，貴格利十 

三 世 （P o p e  G r e g o r y  XIII ) 下 令 修 正 ，但 

不屬羅馬直轄的敎會自然不願意跟隨。到了 

1 7 5 2 年 ，《公 禱 書 》 （Book of C o m m o n  

Prayer) 內載有復活節的年表，問題算是部 

分解決了，然而東正敎仍然不採用。因為復 

活節是一個不定的節日，毎 三 年 ，它在猶利 

安 和 貴 格 利 暦 法 （Julian an d  Gregorian 

calendars ) ，就會有一次相同；對固定的節 

期如聖誕節，猶利安曆法的就比貴格利暦法 

遲十三日了。現今世俗人較喜歡一個固定的 

復 活 節 ，它就是完全擺脫了猶太人的算法； 

西方敎會喜歡這樣的安排，東正敎卻不接  

受 。

早在二世紀，復活節的慶祝便不是只有 

一個星期日；在正日之前，他們有一到多天 

的 禁 食 （大齋期的最早來源），作 為預備， 

跟著有七個主日的記念。復活節最早的起  

源 、慶祝的規模，以至日後為日期熱烈的爭 

論 ，均說明早期敎會對記念基督的受死和復 

活 （亦即是完成古代之 pascha ) ，是多麼 

董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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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 s t e r n  O r th o d o x  T h e o lo g y  東 正 敎

神 學 這 是 指 以 君 士 坦 丁 堡 （今之伊斯坦  

堡 ）為中心之敎會的神學，包括希騰、塞浦 

路 斯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塞爾維亞、俄 

羅斯及格魯吉亞，以至古代之安提阿、耶路 

撒 冷 ，及大馬士革等地的敎會。除了上述地 

區 外 ，世界各地都有 東正 敎會 ，特別是美  

國 、英國及法國，這些地區的東正敎徒，大 

多數是從東正敎國家移民過去的。

廉 rfy 
歴5C

東正敎神學的發展，可以分作五個時期。第 

一期是 a t克壞前期（直 至 4 5 1年 ），東正敎 

神學的基礎，是在這個時期建立的，主要是 

藉著希騰敎父的著作，其中最特出的是亞他 

那 修 （Athanasius )* ' 屈 梭 多 模  

( C h r y s o s t o m  )*、亞歷山太的區利羅（Cyril 

of Alexandria t ，和三個加帕多加敎父，即 

該 撒 利亞 的 巴 西 流 （Basil of Caesarea )*、 

拿 先 斯 的 貴 格 利 （G r e g o r y of Nazi an

zus )*，和 女 撒 的 貴 格 利 （G r e g o r y  of N y s 

sa r 。這些人差不多是同期的；他們為後代 

整個基督敎會，立下極大的功勞，他們把敎 

會 第 一 次 大 公 會 議 （見 會 議 ，Councils. ； 

3 2 5年在尼西亞舉行）的信經 （Creed  )*，發 

展為神 學 ，並且努力使他們的解釋，能在第 

二次大公會議（君士坦丁堡 ，381 ) ，和第 

三次大公會議（以 弗 所 ，431 ) 都 能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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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思想來自亞歷山太學派 ( Alexandrian 

School f ，極力強調神聖之基督在道成肉身 

( Incarnation )*前 後 ，都是合而不分的。此 

外 ，三位一體（Trinity T 的神學亦得到很大 

的發展，這要歸功於該撒利亞之巴西流的努 

力 。第一期是以第四次大公會議（逝 克 敎 ， 

451 )為終結。這會議議決，基督神人二性是 

在 一 個 位 格 內 聯 合 （參 基 督 論 ， Chris- 

tology* ) 。這個議決為亞歷山太學派反對  

( 他 們 強 調 基 督 的 神 性 ），涯 斯 多 留  

( Nestorius )*亦不贊同，他們認為基督的位 

格是道成向身的結果，不是原因。週克缴會 

議 之 後 ，這兩個團體離開主流敎會：淫斯多 

留成立了涯斯多留派，現今大約有五萬信  

徒 ；而 亞 歷 山 太 派 . 則 成 了 基 督 一 性 說  

( M o n o p h y s i t i s m  )*的 敎 會 ，在埃及稱作科  

普替敎會（Coptic C h u r c h  )*，在敛利亞則稱 

為雅各派敎會（Jacobite C h u r c h ，以六世紀 

的領袖 Jacob B a r a d a e u s為 名 ）° 這些敎會 

仍然存在，包括她們的原生地，和傳到的地 

方 ，如 衣 索 比 亞 （Ethiopian* ，科普替敎  

會 ）和印度（雅各派敎會）。

第二階段是拜 ^ 庭之 ^̂ ^期 ( 451 ~  843 ； 

「拜占庭」亦有譯作「比散田」）。這時期 

的主要特徵，是基督論的爭辯，先是反對基 

督 '一 性 論 ，後 有 反 圖 像 爭 辦 ( Iconoclastic 

Controversies )* ° 第五次大公會議（君士坦 

丁 堡 ， 553 ) 希望調和埃及和敛利亞的爭  

議 ，成效不著；到第六次大公會議（君士坦 

丁 堡 ，680 ) 就完全放棄了。第七次大公會 

議 （尼 西 亞 ，787 ) 定圖像為迷信，對東正 

敎會來說，這次會議就是她們最後一次的會 

議 。這時期最主要的神學家，是拜占庭的李 

安 迪 〔Leontius of By z a n t i u m  ; 參 位 格  

( Hypostasis f〕、耶路撒冷的李安迪（二人 

均屬六世紀）、馬 克西 母 （M a x i m u s  )*，和 

大馬色的約翰（Joh n  of D a m a s c u s  )*，他們 

為東正敎神學奠下穩固的基礎，是本於遊克 

敏信經發展出來的。這時期的神學思想還有 

幾個特色，就是重視屬靈生命、聖 像 、偉大

的 禮 儀 ，以及定下敎會生活的原則。它們在 

特 如 蘭 會 議 （T m l l a n  Council ’君士坦丁  

堡 ' 691 ~  2 ) 決定很多問題，如敎士的婚 

姻 、聖 餐 可 用 發 酵 的 餅 （羅 馬 敎 會 反 對 ） 

等 ，很多羅馬天主敎與東正敎可見的分別， 

皆可以追溯到這個會議的議決。

第 三 階 段 可 稱 為 拜 占 庭 晚 期 （843 ~  

1452 ) 。在 這 時 期 ，東正敎與天主敎的分歧 

加 劇 ，她為了對抗天主敎的神學，刻意加強 

自 己 的 特 色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和 子 」

( Filioque T 的 爭 議 。這是有關聖靈是由誰  

而出的問題，尼西亞信經（Nicene Creed* ’ 

六 世 紀 ）原稱聖靈 （H o l y  Spirit )*是由聖父 

而 出 ，這是東正敎接受的。羅馬天主敎認為 

聖靈是由聖父 r 和 子 J 而 出 ，把這兩個字加 

上 去 ；君士坦丁堡大主敎阜丢斯（P h o t i u s， 

約 820 ~  91 ) 曾兩次力加反對（858 ~  67, 

880 ~  6 ) ，他的意見仍然為今天東正敎神學 

家持守著。從比較正面的角度來說，這段時 

期的東正敎經歷了屬靈大復與，首先使斯拉 

夫 人 （Slavs ) 歸信基督 （850 ~  1000 ) ，繼 

而推行屬靈的黙想。此時期的大師，包括新 

神 學 家 西 麵 安 （S y m e o n  the N e w  T h e o l o 

gian, 949 ~  1022 ) ，和帕拉馬斯（G r e g o r y  

P a l a m a s，約 1 2 9 6〜 1359 ) ；後者推行一種 

修 道運 動 ，稱作靜坐派 （H e s y c h a s m  )*，是 

一苦修團體，隱退俗世，上登亞陀斯山，以 

窺上帝之光。這運動起初受到君士坦丁堡的 

西化人士極力反對，後 在 1 3 5 1年被宣布為正 

統 。這些西化人士在里昂會議（Council of 

Lyon, 1 2 7 4，企圖挽回分裂的敎會）失敗之 

後 ，曾一度再受歡迎而勢力大增，現在更重 

整 旗 鼓 ，終 於 在 1 4 3 9年的佛羅倫斯會議  

( Council of Florence ) 第二次提出敎會統  

一 ，可惜又不成功。1 4 5 3年君士坦丁堡倫陷 

給土耳其，這建議更完全被放棄了。

第 四 階 段 是 土 耳 其 統 洽 期 （1453 ~  

1821 ) 。說來有點諷刺，西方的影響是在這 

時 期 ，才對東正敎發出最大的力量。改敎運 

動 （Reformation T 發 生 後 ，天主敎與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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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均向東正敎招手，希望把她拉入自己的陣 

營 ；東正敎在這個時候派了許多學生到西方  

受 敎 育 ，此舉並沒有為東正敎或天主敎帶來 

什麼實隙的收益，卻使東正敎的神學添上一 

層西方的色彩，包括神學方法及方向上都如 

此 。十七世紀，亞歷山太和君士坦丁堡的主 

敎 路 咖 立 （Cyril Lucaris, 1572 ~  1638 ) ’ 

草 擬 一 份 加 爾 文 派 色 彩 甚 濃 的 信 條  

( Confession of Faith )*，於 1629 年在曰內 

冗 出 版 ，引起較具天主敎傾向的主敎反擊， 

如 摩 吉 拉 主 敎 （Peter Mogila, 1596 — 

1646 ) ，和耶路撒冷的杜西弗斯（Dositheus 

of Jerusalem, 1641 〜 1707 ) 先後出了他們  

的信條。後二者的信條在近代較受 fi視 ，認 

為它們比路述立信條更忠於東正敎的精神； 

但反與它們的人也不少，覺得它們仍然帶有 

太濃厚的西方色彩，與東方傳統不合。

近 代 期 （1 8 2 1到 現 在 〉。近代的特色， 

乃是重新重視拜占庭東正敎的修道主義傳  

統 ，以及敎 .在共産主義和回敎逼害中淨扎  

求 存 。在十九世紀期間，希騰與俄羅斯的東 

正 敎 思 想 ，很受德國東正敎自由神學的影  

響 ，這種形勢到今天仍不能完全擺脫，我們 

可 以 從 下 列 的 作 者 看 出 來 ：安 卓 杜 斯  

( Chrestos Androutsos, 1869 一 1937 ) 、卡 

米列斯（J. Karmiris > 1 9 0 4年 生 ），和特巴 

留 斯 （P. N. Trembelas, 1886 ~  1977; Dog- 

matique de I'eglise orthodoxe catholique,

3 vols., Chevetogne, 1966 ~  8 ) 。此 外 ’這 

時 期 俄 羅 斯 （Russian )*的主要神學家，還 

有一種近乎異端式的神秘主義（Mysticism )* 

的 思 想 ，可 見 於 霍 米 雅 科 （Alexis K h o 

miakov, 1 8 0 4 〜 60 ) ， 和 布 加 哥 夫  

( B u l g a k o v  )*的作品。但現代東正敎神學家 

反擊這些思想，而且愈來愈有力。自十八世 

紀 開 始 ，他們出版了敎父的作品，稱作 

loka lia，東正敎世界內便開始流行修道的思 

想 。二十世紀是新拜占庭主義的時代，這思 

想 多 見 於 蘇 聯 的 神 學 家 作 品 ，如羅斯基  

( Vladimir Lossky, 1903 〜 58 )和邁仁多夫

( J o h n  M e y e n d o r f f， 1926 年 生 ），此外亦 

見 於 羅 馬 尼 亞 的 神 學 家 史 丹 尼 奥 爾  

( D u m i t r u  Staniloae , 1903 年 生 ）。今日 

的東正敎神學界，似乎為自由派與保守派占 

據 著 ，而以保守派的勢力較占上風。

特性

東正敎神學在好多方面，都與天主敎或更正 

敎不大一樣。從很粗略的層面看，東正敎神 

學比較倚董新柏拉圖主義（參柏拉圖主義， 

Platonism* ) 的思想框框，作其哲學基礎； 

西方敎會卻在十三世紀就將之棄掉了。它比 

較看重神秘主義，對為敎父下一個準確定義 

的 功 夫 ，他們是能免則免的。他們信仰與生 

活的權柄是來自 r 傳^ 」，包括聖經、敎會 

會議 " 的決議，特別是'尼西亞信經 * ，以及希 

騰敎義的作品。有些拉丁敎父也受他們的重 

視 ，但在實際決策上，他們的地位仍是不及 

希騰敎父。另外一個東正敎的大特色，就是 

崇拜的禮儀，差不多有一千年的時間，是沒 

有更改地流傳下來。他們的聖像（i c o n s，多 

是畫在木板上）在信徒的崇拜及生活上，占 

了很重要的位置，其價值是在神學上多於其 

他 ，西方敎會沒有一種聖物可與之比擬。

東正敎在三位一體•的敎義上，只是粗 

略 地 與 西 方 敎 會 相 似 （除了  r 和 子 J 一 

語 ），在思想內容上卻頗不一樣。東正敎把 

重點放在神的位格上，看聖父是神聖本質的 

位 格 化 ，聖 父 是 神 的 源 頭 （p sg s  tss 

theotetos ) ；這便能解釋為什麼他們不能接 

納聖靈是由聖父和子而出的了。他們亦特別 

重視神的能力或精力（energies ) ，西方人 

是無法了解這個思想的。舉例說 ，他們認為 

聖靈是由聖父而出，而停留在聖子身上，成 

為聖子的能力。這概念與天主敎之恩典觀相 

近 ；不 過 東 正 敎 強 調 ，他們不認為神的能  

力 ’是一種 ^^以進入信徒身上的「東西」。

這種思想對成聖及聖禮神學，都有很大 

的影響。東正敎相信洗禮董生論，受洗的人 

可以立刻接受堅信禮和聖餐，包括嬰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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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他們認為聖餐的餅與酒被祝聖時，聖靈 

就 降 於 其 上 [epiclSsis; 參 宣 召  

( Epiclesis )*]，卻柜絕接受天主敎的變質  

說 。 信 徒 是 蒙 召 進 入 「神 化 」

( Deification )•的 生 命 ，意思是要變成神的 

形像和樣式。它最高的表現，乃在於信徒在 

黙想時能進入狂喜之狀態，它的重要性比在 

天主敎更大。

按西方的標準來說，東正敎的罪（Sin )* 

觀是相當弱的，而讀罪 論（A t o n e m e n t  )*亦 

然 。他們認為罪是死亡與限制的結果，不是 

其 成 因 ，所以得救就是從死亡得釋放，不是 

從罪咎中得釋放。這種讀罪論對近代某些西 

方神學家的影響頗深，他們為了不同的理  

由 ，漸漸放棄改革宗的履罪論，而傾向東正 

敎對死亡的看法，這種影響可見於近代禮儀 

的修改。

自 1 9 6 1年 起 ，東正敎亦參與普世基督敎 

會協進會，這個行動亦逼使他們注意其他的 

神學傳統，開始與東方週克敷的敎會，建立 

良好的關係，與天主敎和更正敎的關係亦日 

益密切。但整體來說，他們仍是基督敎三個 

主 流 敎 派 中 ，門戶最為森 嚴的 。在普世敎  

協 ，他們的影響是在神學上，反對政治的干 

預 。今 天 ，東正敎具創意的神學思想愈來愈 

受 重視 ，是十四世紀以來僅見，對西方愈來 

愈自由的神學思想，形成一個實際的挑戰， 

已有好些跡象顯出，他們的影響力日益加  

強 ；他們將來在合一大家庭的地位，也會變 

得愈來愈重要。

參考書自

V. Lossky, The Mystical Theology of the 

Eastern Church (Cambridge, 1975); G. A. 

Maloney, A History of Orthodox Theology since 

1453 (Belmont, MA, 1976); J. Meyendorff, Byzan

tine Theology (London, 1974); T.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London, 1963).

G  丄-B.

Ebeling, Gerhard 艾 伯 羅 （1912 年

生 ) 德國神學家，曾在馬堡受敎於布特曼 

( B u l t m a n n  )* ；在 蘇 黎 世 與 卜 仁 納  

( Brunner )* 一 起 讀 書 ，後來轉到柏林受  

業 。 1936 ~  7 年在芬根瓦（F i n k e n w a l d  ) 

的神學院 ，與 潘 霍 華 （Bonhoeffer f 做同 

事 ，之後便主理拍林一個認信敎會的工作。 

1 9 4 6年被委任為杜平根大學的敎會歷史敎 

授 ；1 9 5 4年成為系統神學敎授。兩年後轉到 

蘇黎世當系統神學、神學歷史，和敎義學的 

敎授。他在那裡開辦了釋經學院（Institute 

of Hermeneutics, 1962 ) ; 退任的時候，是 

基本神學與釋經學的敎授，時為 1 9 7 9年 。

艾伯靈的神學受路德（Luther )*和士來 

馬 赫 （Schleiermacher )*的影響頗深。他的 

作品通常渉獵的範圍很廣（歷史的、釋經的 

和敎義的），但都有一個主題，就是嘗試解 

釋神、人 、世界的相互關係，他認為這個關 

係是一個活人的真體，是人需要經歷、明 

白 ，並且透過信仰整理出來的。他三冊的《基 

督敎敎義學》（Dogmatik des christlichen 

Glaubens, Ttibingen, 1979 ) ，大體上反映 

出布特曼的神學思想。他在這書不單指出一 

些基本的神學差異（如神與世界之間，可見 

的與永S 的生命，以及聖經用在政治及福音 

上的不同），亦有力地指出，一切神學的證 

明皆在禱吿上。

參考書目

英譯著作甚多，包 括 God and Word (Phi

ladelphia, 1967)； Introduction to a Theological 

Theory of Language (London, 1973); Luther: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London, 1970^ l/Vorci 

and Faith (London, 1963); The Word of God and 

Tradition (London, 1968).

艾伯靈是Weimar出版之路德作品集，以及士來 

馬輔全集的其中一位編輯。

S. P. Schilling,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Theologians (London, 1966), ch. 6.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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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 i o n i t e s 伊 便 尼 派 是第 一、二世紀過

貧窮生活的修道團體；此名可能來自希伯來 

文 的 「貧窮人」（’ebydnTm ) 。他們嚴守古 

猶太律法，反對保羅，亦否認童貞女生子。 

有關伊便尼派的資料，直接而可靠的不多， 

有時 還互 相矛 盾。我們比較有把握知道的  

是 ，他們最早在約但河東一帶繁衍，然後傳 

到別的地方，到主後五百年便漠沒。

有 關 伊 使 尼 派 的 道 理 ，可以簡撮為兩  

點 ：1.否認耶穌的神性，認為耶穌只是一個 

先 知 ，「像我們一樣」，不過祂受洗時，聖 

靈降臨在祂身上。2.極度強調摩西的律法， 

完全否定保羅的書信，只用馬太福音（愛任 

紐 ，Irenaeus‘ ) ，和希伯來福音（該撒利亞 

的優西比烏，Eusebius of Caesarea* ) 。在 

生 活 上 ，他們恪守貧窟的原則，認為這是最 

高的善，對馬太福音五 3 及申命記十八 1 5 尤 

為重視。

按早期敎父的記載，伊便尼派有好幾個 

分 支 ；俄 利 根 （Origen )•說 ，有一派是接受 

耶穌為童貞女所生，另一派則否定，認為耶 

穌是約瑟和馬利亞所生的兒子。優西比烏， 

則 認 為 ，就是接受耶餘是童貞女所生的一  

支 ，也 否 認 耶 穌 的 先 存 性 ；耶 柔 米  

( J e r o m e  )*則說他們仍然守割禮，並且等待 

基督再來，展開千禱年的國度。

按救利亞敎父伊皮法紐（E p i p h a n i u s， 

約 315 ~  402 ) 的 記 載 ，他們就是拿撒勒派  

( N a z a r e n e s，為早年一猶太基督敎派，守 

摩 西 律 法 ）；為 哈 納 克 （H a r n a c k  )*和霍爾 

特 （F. J; A. Hort, 1828 ~  1892 ) 接 受 ，而 

萊特佛特（J. B. Lightfoot, 1828 〜 89 )和查 

恩 ( T. Zahn, 1838 ~  1933 ) 則反對。

參考書目

有關敎父對伊便尼派的記載 ’ 參 Epiphanius, 

Haer., xxx; Eusebius, Eccl. Hist iii. 27 ;愛任紐著 

《反異端》，I.xxvi.2; Ill.xxi.l; v.i.3 (收在《尼西亞前 

期敎父選集》內 ，謝秉德等譯，文 藝 ，21990; Ire

naeus, Haer. ) ; Justin, Dial. C. Tryph. 47; Tertul

lian, De. Praescr. 33.

有關伊便尼派的研究：J. A. Fitzmyer, S.J., 

‘The Qumran Scroll, the Ebionites and their Litera

ture' in Theological Studies’ xvi (1955), pp. 335 〜 

72; H. J. Schoeps, 'Ebionite Christianity', in JTS, iv

(1953), pp. 219 -  24.

楊牧谷

E c c l e s i o l o g y 敎 會 學 參 敎 會

( C h u r c h  ) °

E c k h a r t ,  C .  M e is t e r  艾 哈 特 （約  1 2 6 0  

~  1 3 2 7  ) 德 國 道 明 會 （Do m i n i c a n  )*神 

秘 派 ( Mystic )*神 學 家 ’出生於貴族家庭， 

年輕時即加入道明會的修道院。1 3 0 2年在巴 

黎完成神學碩士課程，兩年後成為他的省分 

( 撒赫邁 ) 的代表，在 1 3 0 7年被委任改革波 

西米亞各院。1 3 1 1年以敎師的身分被派往巴 

黎 ；兩年後回國，在科隆成為最出名的講道 

者 。後來被人控告，說他傳講異端道理，於 

1 3 2 6年在科隆大主敎面前受審；他向敎宗上 

訴 ，就在聽訊期間去世。敎宗若望二十二世 

( J o h n  X X I I  ) 亦把他敎導的二十八條命題  

定為異端，使他的作品流傳不廣，好大一部 

分還失傳了。雖是如此，他曾深深影響許多 

人 ，最 出 名 的 有 蘇 所 （Sus o  )•和陶勒  

( Tauler )*。近代神學家對他的作品極感興 

趣 ，本於他留存下來的作品（他以德文和拉 

丁文寫作），做過很精細的研究，認為他與 

近代西方極感與趣的東方神秘大師（如老 

子 ）十分接 近 ；這種思想對十四世紀深受希 

腿哲學影響的人來說，的確容易引起誤會。

從 神 學 師 承 來 說 ，艾哈特深受何 * 那 

( T h o m a s  A q uinas  f 、奥 古 斯 丁 （A ug u s .  

tine)*，和 克勒 富的 伯 爾 拿 (Bernard),的影 

響 。他的中心思想，可以用老子的名言來概 

括 ，就是想指出那不能表達的道。他 說 ，神 

是不能用人的言語來定規或說明的，祂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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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認知能力，包括神學、哲 學 ，或神秘經 

驗 。因此我們若要述說神，所用的言語必須 

是敞開的言語，不是封閉式的；或換一個現 

代的角度來說，不是以我們日用的言語把神 

定規下來，乃是讓神去改變我們的言語，更 

新它的定義和指渉。他 說 ，萬有均是從神而 

來 ；一切真實的，均是源於父神。描述神的 

知 識 ，就一定要從神的角度來描述，不是從 

人的認知或經驗來描述，神就成了神的知識 

最高的主體，而人只是客體。

這樣的知識是怎樣來的呢？艾哈特說， 

都是從父滿有恩典的道（L o g o s  T 而 來 ，祂 

發 出 道 ，使道進入人純潔的靈魂，叫人與祂 

聯 合 。人怎能與神的道聯合呢？那是透過人 

「心靈的火花」（sc in tilla  a n im a e  ) ，這個 

火花正是神顯現於人心的能力，使人能像  

祂 ，與祂聯合。人能明白或述說 r 無 名 」之 

道 ，亦是透過這個心靈的火花 °

艾哈特的作品不容易明白，一方面固然 

因為他要描述的，是神的本體這樣深奥的問 

題 ；另一方面也因為他的文體及用詞相當隱 

晦 ，且愛用吊跪語句。因此艾哈特過世後， 

他的作品漂沒了好一段時間，後為一些不熟 

悉神學的詩人和哲學家發現，給予推 介，才 

再受人重親。但 這 種 r 重進江湖」的 方 式 ， 

亦引起許多問題：由於人不熟悉艾哈特的神 

學 傳 統 ，和他隱晦的寫作方式，就幾乎變成 

你想要他說什麼，他就是說什麼的局面。人 

解釋他思想的方式，實在五花八門，式式俱 

備 。人說他是馬丁路德（Luther )*論信心的 

先 師 ，康 德 （K a n t  )*之理想主義的啟蒙導  

師 ， 黑 格 爾 （H egel f 之 泛 神 論  

( Pantheism ) *的 前 驅 ，甚至是納粹之「德 

國宗敎」（Deutsch  religion ) 的來源。在近 

代較嚴謹的研究下，人對艾哈特的了解開始 

踏實起來，承認他是中世紀一個傑出的神秘 

派神學家。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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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E c o l o g y 生 態 學 參 自 然 界 神 學

( Nature, T h e o l o g y  of ) °

E c u m e n ic a l  C o u n c i l大 公 會 議 參會

議 ( Councils ) 。

E c u m e n i c a l  M o v e m e n t  合一運動 二

十世紀神學界一個特色，就是討論敎會合一 

的各種可能。整個合一運動可上溯至 1 9 1 0年 

的愛丁堡宣敎會議，其中關注敎會對敎義、 

政 治 ，及各種習慣有很分歧的意見，便産生 

了 「信 仰 與 敎 制 運 動 」 （Faith an d Order 

m o v e m e n t  ) ；當時最主要的領袖，是美國 

聖 公 會 的 白 蘭 德 主 敎 （Charles H. Brent, 

1862 ~  1929 ) 。他 們 先 在 日 內 冗 開 會  

( 1920 ) ，討論一些基本問題，然 後 1 9 2 7年 

在洛桑召開第一次信仰與敎制的世界性會  

議 。愛丁堡會議主要是宣敎差會的會議，而 

洛桑會議則召聚了九十個敎會的宗派，但羅 

馬天主敎、蘇聯東正敎，和大部分的福音派 

敎會都沒有參加。第二個里程碑是 1 9 3 7年的 

愛 丁 堡 會 議 ，由 坎 特 布 里 大 主 敎 湯 撲  

( T e m p l e  f 主 持 ，代 表 敎 會 增 至 1 2 3個 。



Ecumenical Movement 334

這 兩 個 會議 討 論 的 ，都是事奉和聖禮的問  

題 。

愛丁堡會議議決，要 成 立 「普世基督敎 

會 協 進 會 」 （W o r l d  Council of C h u r 

ches ) ，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W C C  

的成立便一再延遲；至終於 1 9 4 8年在阿梅斯 

特 丹 成 立 ，信仰與敎制成為 W C C  —個最重 

要 的 部 門 ，向總會 B 報它的工作。W C C 先 

後召開過下列的會議：伊 利 諾 （1954 ) 、新 

德 里 （1961 ) 、 烏 普 撒 拉 （Uppsala, 

1968 ) 、內 羅 畢 （Nairobi, 1975 ) ，和溫哥 

筆 （1983 ) ，會員由阿婚斯特丹的 1 4 7個 ， 

増至溫哥筆的 3 0 1個 。在新德里會議，俄羅 

斯東正敎和五旬宗敎會第一次參與這會議。 

自新德里會議之後，羅馬天主敎的觀察員在 

W C C 內的地位，愈 來愈活躍，包括在信仰 

與 敎 制 委 員 會 內 ，這與梵歸岡第二次會議  

( 1962 ~  5 ; 參 會議 ，Councils** )帶來的開 

明作風，有頗大的關係。

國際性的信仰與敎制大會如常地舉行； 

值得一提的是倫德（Lund, 1952 ) ，和蒙特 

里 爾 （1963 ) 兩個大會。1 9 8 2年在利馬召開 

的 大 會 ，通 過 《洗 禮 、聖 餐 與 職 事 》 

(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G e n e 

va, 1982 ) 這 個 文 獻 ，作為現代眾敎會見證  

使徒信仰的共識。這個成就顧出，信仰與敎 

制 經過多年糾纏在經濟、政治與社會等問  

題 ，日 漸 失 去 人 的 支 持 ，現 在又 再 重 回  

W C C 的領導地位了。

當 然 ，合一運動不僅限於 W C C 。近年 

來 ，國際上不斷出現不同宗派團體的對話； 

最有名的是聖公會與羅馬天主敎會國際委員 

會 ( A n g l i c a n - R o m a n  Catholic International 

Co mm ission, ARCIC: The Final Report, 

London, 1982； A R C I C  II: Salvation and the 

Church, L o n don, 1 9 8 7 —— 有 關 因 信 稱  

義 ）。除 此 之 外 ，有 聖 公 會 與 改 革 宗  

( God's Reign a n d  Our Unity, L o n d o n  

an d  Edinburgh, 1984 ) ，和浸信會與改革宗 

( Baptists a n d  Reformed In Dialogue,

Geneva, 1984 ) 。至於其他的合一對話，請 

參 H. M e y e r  an d  L. Vischer, Growth in 

Agreement: Reports and Agre e d  State

ments of Ecumenical Conversations on a 

World Level ( R a m s e y ,  NJ, an d  Geneva, 

1984 ) °

參與合一運動的敎會，既來自不同的宗 

派 ，各有不同的著董點，特別對敎會權柄， 

及使徒生活所依之權威來源，有很大的差  

異 ；有時合一團體要達成協議，難免去異求 

同 ，有 時 到 一 地 步 ，各自的特色便要被犧  

牲 。到了二十世紀下半，神學研究成了一種 

合一的活動，不同背景的學者，為了達到合 

作和相通的目的，亦把神學研究變成為合一 

運動服務。但另一方面，這些研究以及敎會 

合作的經驗，亦叫敎會認識到她們的差異， 

很多時候是與信仰的主體無關，許多非神學 

因素對她們形成不同之傳統，實在占了頗重 

要的位置。蒙特里爾會議產生一個文獻，幫 

助人明白傳統與聖經的關係（P. C. R o d g e r  

a n d  L. Vischer, eds.,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 nd Order, London, 

1964 ) 。

有關聖職的安排是最困難的了。由洛桑 

會議發出，愛丁堡會議同意的一份文件極有 

影 響 力 ，它指出一個聯合敎會的聖載制度， 

必須包含聖公會、長 老 會 ，和公理宗的因素 

在 內 ，但怎樣做到呢？其結果有沒有神學及 

聖經的基礎？似乎就沒有理會到了（參下面 

的 評 論 ： Ian Henderson, P o w e r  Without 

Glory: A  Study in Ecumenical Politics, 

L o ndon, 1967 ) 。對非聖公會的敎會來說， 

採取聖 公會的敎制（參敎 會管 理，C h u r c h  

G o v e r n m e n t *  ) ，很可能是最不容易接受的  

改 變 ，但現今討論敎制的重點，愈來愈不重 

視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 )* ,和有 

關的歷史問題（參事奉，Ministry.) ，而只 

是從實用的角度來考慮；至終說來，聖經與 

歷史神學的問題，是不能不理的。不過上述 

A R C I C 的 結 論 ，似乎值 得注 意：「新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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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沒有明言彼得怎樣把領袖地位留存下來； 

就 是 使 徒 權 柄的 傳 延 ，也不是 十分清楚 」

( The Final Report, p. 83 ) 。

福音派人士不斷批評合一運動的神學， 

理 由 有 多 種 ：說 他 們 用 詞 不 準 確 （如 ：在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 很多語  

句 只 是 表 達 人 的 理 想 或 希 望 ，而不是真  

體 ）；讓用聖經的詞句與概念〔最顯著的例  

子 ，是烏普撒拉會議所用的「看 哪 ！我將一 

切都更新」 （敢二十 一 5 ) ; 更常見的是用 

「平安」、「救恩」、r 生 命 」等〕；他們追 

求的是共識，不是真理，故無可避免地，敎 

會的立場就常代替了聖經的立場（特別見於 

洗 禮 ，他們看嬰孩洗禮和信徒洗禮，為同一 

敎會內 r 相同的選擇」，而不是繼續問嬰孩 

洗禮是不是合乎碧經，或是最初期的洗禮形 

式 ）；傾 向 於 普 世 得 救 的 前 設 （參普救主  

義 ’ Uijiversalism** ) ，因此為了建立一個包 

容各宗敎在內的大家庭，他們常減低宣敎的 

重要性 ，有時甚至認為宣敎會影響宗敎間的 

對 話 〔雖然  Mission and Evangelism: A n  

Ecumenical Affirmation ( 1982 ) 廣為福音  

派人士接納〕；政治課題常是偏頗一方，看重 

馬克斯的社會分析，而忽略了個人的社會及 

倫 理 操 守 ；認 同 解 放 神 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 暴 力 的 革 命 （Revolution )* ; 

過 分 地 為 各 種 婦 解 神 學 （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 辯護 °

在溫哥華會議中，福音派的意見是不一 

致 的 ，不過主張福音派要完全退出 W C C 圏 

子的人只是少數。其他人注意到東正敎的勢 

力 正 在 加 強 （他 們 是 現 時 W C C 最大的成  

員 ），這個新因素叫 W C C 重新注意保守派 

一直強調的聖經和神學的信仰（同 樣 地 ，這 

因 素 亦 叫 W C C 重新重視洗禮與聖餐是聖  

禮 ）。福音派亦有她的合一努力，最重要的 

自 然 首 推 「洛 桑 信 約 」 （L a u s a n n e C o v e 

nant f ；它原是一個尋求宣敎合作的會譲， 

其宣 言包 括各方 面，由其後很多會議所肯  

定 ，對整個福音派神學的討論和推展大有助

益 ，就如救恩的性質，和敎會宣敎的方向與 

策略等。

另 參 ：柏 林 宣 言 ( Berlin Declaration ) ; 法 

蘭 克 福 宣 言 ( Frankfurt Declaration ) ; 洛 

桑信約 ( L a u s a n n e  C o v e n a n t  ) °

參考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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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F . W

E d w a r d s ,  J o n a th a n  愛 德 華 滋 （1 7 0 3

〜 5 8 )  美國神學家及哲學家。愛德華滋 

自小在基督敎家庭長大，於耶魯大學受敎  

育 。他第一次在敎會的工作，是一間公理宗 

敎 會 ( Northampton, M A ,  1727 〜 33 ) ，不 

過 我 們 知 之 不 詳 ；之 後 ，他 使 聲 名 大 噪  

( 1734 ~  47 ) ，卻是被遂以終（1750 )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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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個不為人知的印第安人小村落，在那裡 

隱姓埋名地過了七年（Stockbridge, 1751 ~

7 ) 。在這七年時間，他完成了最偉大的工 

作 ，寫成影響深遠的幾部名著：《論自由意 

志》 （Freedom of the W ill) 、《原 罪 》

( Original Sin ) 、《論神創世之目的》（End 

of Creation ) 、《論真美德的性質》 （True 

Virtue ) 。在他離世前不久，被委任為成立 

不久的普林斯頓學院的院長。

按愛德筆滋的思想，「沒有比這件事更 

確定的了，就是必須有一位非受造和無限的 

個體 」 （The Insufficiency of Reason as a 

Substitute for Revelation ) ° 他在《論存有》

( On Being ) 一書中說，人能想得到的’只 

是一個永® 的本體。他在《論自由意志》一書 

上 說 ：「我們首先證明一個後驗的理由  

…… ，宇宙間必須先有一個永S 的動因…… 

然後從先驗的角度，說明祂許多的完全」。 

但在此之外，人若離開啓示，「他對宗敎的 

事是完全眼瞎心盲的」（詩九十四 8 ~ 9 的 

講 章 ）。因為形上的問題異常複雜，次因是 

罪惡已然扭曲人的本性。聖經已把這些事說 

明出來，是怎樣說明的呢？是透過它「發亮 

晶璧的簡潔性」 （Observations on Scrip

ture ) ，和神加拾聖經作者特殊能力的外證 

( The Miracles of Jesus Not Counter

feited ) 。

神透過人的自然理性和聖經，把祂的旨 

意都在創造世界一事上顯明了，這全是為了 

祂的榮耀，也是祂子民蒙福的地方（End of 

Creation ) ，這 種 恩 福 也 為 萬 民 預 備  

( Religious Affections； True Virtue ) 。亞 

當受造之初，原是個真正的人，後來就被試 

探所勝（因為他沒有呼求有效的恩典），使 

整個人類陷於敗壞（Original Sin ) 。透過 

神一人的立約恩典（ O n  Satisfaction ) ，神 

把 蒙 棟 選 的 人 讀 回 來 （Efficacious 

Grace ) ，卻 把 無 可 恕 的 罪 人 交 付 審 判  

( The Justice of G od in the Damnation of 

Sinners ) °

蒙棟選的人怎樣知道基督的工作呢？透 

過講道，壁靈會喚醒「療呆」的人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 o d ) 去 「尋 

找 」 祂 （Pressing Into the Kingdom-, 

Ruth's Resolution ) 。蒙召的人很多，但被 

選上的人很少，只有那些在信仰和生活上一 

致的人，才能作敎會（Church )*的信徒，並 

且 可 以 領 受 聖 餐 ( Eucharist )•

( Qualifications for C o m m u n i o n  ) ，其他  

的人應該拒絕，或遂出敎會 （The Nature 

and E n d  of Excommunication ) °

在愛德華滋的時代，美國敎會有一個普 

遍的復與運動，使他認為「未 世 」的千禱牢 

( Millennium )* 已 經 來 臨 （Thoughts on 

Revival) ，跟著而來使是審判、大 火 、永遠 

的地獄和天堂（The Portion of the Wicked-, 

The Portion of the Righteous ) 。在愛德筆 

滋領導的復興下，除了信徒靈性奮進，敎會 

重新得力外，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它與美國 

革命也有直接的關係。筆 菲 德 （Warfield )* 

則 認 為 ，愛德華滋為加爾文主義的辯護，使 

亞 米 紐 派 （A r m i n i a n i s m  )*的人延遲征服新 

英格蘭幾達一世紀之久。

直到今日，人仍然認為愛德華滋是美國 

最出色的 ;神學家和哲學家。耶魯大學正在整 

理和出版他的《全集》（P. Miller, ed., N e w  

H av e n , C T ,  1957 ~  ) 。

另 參 ：新 英 格 蘭 神 學 （N e w  E n g land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著作版本甚多，如 ：2 vols. (Edinburgh, 1974 

~  5^ cf. H. T. Johnson, The Printed Writings of 

Jonathan Edwards, 1703 ~  1758: A Bibliography 

(Princeton, NJ, 1940).

最 全 面 、優 秀 之 研 究 為 O. E. Winslow, 

Jonathan Edwards, 1703 ~  1758: A Biography 

(New York, 1940); C. Cherry, The Theology of 

Jonathan Edwards. A Reappraisal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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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D. J. Elwood, The Philosophical Theology 

of Jonathan Edwards (New York, 1961); I. H. Mur 

ray, Jonathan Edwards. A New Biography (Edin

burgh, 1987).

J.H.G.

E l e c t io n 棟 選 參

( Predestination ) °

預 定 論

Ellul, Jacques 依 路 （1912 年 生 ）

歷史學家、社會科學家，及平信徒神學家。 

依路生於法國的波多爾，且在當地大學的政 

治學院（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 任敎 

授 。早於青年期即歸信基督敎，且在法國改 

革宗敎會講道。

依路的著作極多，可分作五大類：1 .歷 

史 ：他寫了很多關於建制（institutions ) 的 

發 展 史 。 2.社 會 學 ：在 《科技化的社會》 

(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他指出  

r 現代科技」不僅影響著我們的社會，也在 

改變人們的思想、頭腦。科技是一個獨立的 

力量，按著自己的原則運作，也發展出它獨 

有的「科技體系」。此書是依路最重要的作 

品 。3.社會批判；他對社會發出的批判，很 

多還是現代人不斷在說著的，可以說是先 

驅 。舉例說，他懷疑現代人是不是真正成長 

過 來 ，而現代社會又是否真正變得世俗化 

了 ；按他的意見，現代人是按科技的要求而 

生活 ，相信能把握自己的將來，而人將來的 

幸福是有賴科技的發展；簡言之，人已把科 

技當作 r 神 」來看待。4 聖經研究：依路寫 

了好些研經書籍，都是相當值得留意的，其 

中如約拿書、列王紀下、敢示錄等。他另一 

部 重 要 作 品 ，名 為 《城市的意義》（The 

Meaning of the City) ，是從聖經的角度研 

究城市，可以說是他的神學宣言。他說城市 

是文化發展的結果，也可以說是人企圖要建 

立一個不需要神之世界的努力，包括它的宗

敎 、道德、防衛、保險等制度，以致現在人 

是命定要活在這個城市內，而神對這一切卻 

要施行審判。但 是 ，基督徒知道神應許要把 

人一切的工作改變過來。歷史的終結不僅具 

有巴比倫倒塌的驚惶，亦有新耶路撒冷來臨 

的喜樂。5.份 理 ：亦是建基於「城市的意 

義 」而發展出來的。在他處理倫理問題的書 

中 ，他一直避免陷於理想主義的围園，或道 

德主義的社會，企圖透過控制來達至一個秩 

序良好的社會體系，這樣一來，人與事都會 

失去自由。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應鼓勵他 

實際地面對自己所處的環境，讓他認識到他 

是受科技與政治條件的影響；同一時間，也 

要鼓勵他接受自己的責任，繼續對不可能的 

存著希望，就如真實的對話、公義、平安、 

自由與友愛等。

在 依 路 的 神 學 思 想 成 形 過 程 ，巴特 

(Barth )•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其中就如 

聖經的啟示與現代科技意識之間的對話張 

力 ，就是一個好例子。此 外 ，他對個人自由 

的執著，以及神人之間的動話關係，一直受 

到制度的干擾，都是他思想體系的要點。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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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

E m p ir ic is m 經 驗 主 義 經驗主義者認

為 ，一切知識的來源，均本自人的感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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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它的前設是感官能把知識傳給人。這個 

思想源於希騰哲學，在近代卻因為對惟理主 

義的反擊，而再度流行起來；它否定真實的 

知 識 只 能 透 過 推 理 而 獲 得 。 洛 克  

( L o c k e  r 、柏 克 萊 （Berkeley f 和 休 誤  

( H u m e  )*都認為所有知識是源自感官的， 

他們的論證其實是對懷疑主義的一種反擊， 

懷疑主義者企圖尋找一種絕對真確的知識之 

源 ；經驗主義者則指出，感官知識正是真確 

知識之源。

休 誤 把 知 識 分 為 「事 實 」 （matters of 

fact ) ，和概念關係（relations of ideas ) ;  

所謂概念關係者，邏輯與數學均屬此例，亦 

即是懷疑論者所指的真確知識；邏輯與數學 

的 真 理 有 幾 種 特 性 ，它 們 是 真 的 、必須的 

( 即不可能是假的），也是先驗（a priori) 

地知道的。但這種真理並不是真實世界的一 

部 分 。相 對 地 ，事實乃從一般的感官經驗而 

來 ，它們的真實性受偶發性所規範—— 因為 

它可以不是這樣的，亦即是它們的真實是沒 

有必須性的，人只能透過直接經驗來獲得， 

因 此 也 是 後 驗 的 〔a posteriori) 。正因如 

此 ，它能把世界的實況顯示出來，這就是真 

正 的知識，人可以靠著經驗，來驗證別人所 

說的和主張的。

普通常識聲言，我們是有概念和感官經 

驗 ，休諶 則說 此 等 概 念 若 非 屬 於 r 概念關  

係 」，就是可分析為具有某種感官刺激，或 

對感官刺激的反應。對休護來說，思想達致 

明白之際，它的內容就是我們所說的印象。 

概念只是印象的一個模糊版本，但透過想像 

力 ，好幾個概念可以合組成一個複雜的思  

想 。說 到 底 ，經驗主義者認為，凡頭腦所有 

的 ，莫不先存於感官中。

現代經驗主義

經驗主義能為懷疑者，及尋求一切知識均有 

統 一來 源的 人 提 供 答 案 ，共有兩方面的發  

展 ，可分論於後。尋找知識確定性的人，把 

經驗分析為一組 不能再分析的、無誤的經

驗 ，稱 之 為 摩 官 資 料 （sense-data ) ，它們 

就是我們經驗的基本素材，是絕不會弄錯  

的 。這方法把外界實體和自我的問題 fi顯出 

來 ° 邏輯實霞論（Logical Positivism f 則視 

經驗為人本於可見之定義來尋找意義的行  

動 ；他們認為知識就如人學習一種語言的情 

形 ，首先我們給予一個名字，然後指出一個 

對 象 ，以致叫人不可能誤解。

可 證 性 （verifiability ) 是意義的另一基 

礎 。一個語句是否有意義，單單在乎它能否 

為感官經驗所證實。把這理論稍加修改，使 

成了 r 否證原理  J ( Principle of Falsiflabi

lity ) ，即把知識建基於不能被否證的基礎  

上 。經驗主義仍然以感官經驗作實證的基  

礎 ，採取實驗科學和歸納科學的方法，來解 

決懷疑主義的問題，結果對一切宗敎語言， 

以及敎義的真實性和可信性都不能接納；究 

其 原 因 ，是他們對經驗的定義太狭溢，只承 

認感官經驗是惟一可信的經驗。

參考書目

A. J. Ayer,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Har

mondsworth, 1971)； D. Hume, An Inquiry Concer

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ed. L. A. Selby-Bigge 

(Oxford, 1̂975); H. Morick (ed.), Challenges to 

Empiricism (Belmont, CA, 1972).

E.D.C.

E n h y p o s t a s i a 兩 性 互 通 參 位 格

( Hypostasis ) 。

Enlightenment, t h e 敛 蒙 運 動 十七世

紀 末 到十八世紀期間，歐洲和美國的思想  

界 ，發生革命性的改變，史家稱整個年代為 

敢蒙時代。啟蒙的方式與內容各國不同，有 

的較溫和，有的就十分激烈；有些可稱作高 

度的啟蒙，另些則只算是低度啟蒙；無論哪 

一種形式 ，它們都不是固定的，乃在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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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當中，故不可能指出一種固定形式的啟 

蒙 運 動 。就算單看它是思想或文學的現象  

吧 ，也顯出我們對整個運動的性質了解不  

全 。舉 例 說 ，人口統計學的研究顯出，嬰兒 

夭折率的下降，與當地的啟蒙運動有密切的 

關 係 ，這一類數字顯出，這問題必須按其社 

會脈絡來解釋，就如進步的程度，故單是從 

思 想 與 文學的 角度，不能盡窺啟蒙運動之  

貌 。無論將來在這方面的研究有什麼新進  

展 ，要 了 解 「現代性」，就必須上溯到啟蒙 

運 動 。

重要的啟蒙運動思想家在宗敎思想上， 

對 傳 統 的 基 督 敎 都 嚴 加 鞭 键 。改敎運動  

( Reformation )*及其後 的變 革 ，見證出敎  

義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和 

著 重 點 ，各說自己才是忠於原來的傳承，又 

彼此定罪，說對方是不信，甚至引起流血與 

逼 害 。因此傲蒙運動的思想家，使是本乎此 

而攻擊基督敎的敎義（D o g m a  )•，說它們的 

結果與內容都是有害的。

從消極一方面來說，他們反對敎條的原 

則 ，以及一切相關的思想，包括原則性的〔如 

啟 示 （Revelation )*是提供獨有、必須的知 

識〕，和 敎 義 內 容 的 〔如 原 罪 （S i n f 的問 

題〕。從積極一方面來說，他們尋求理性的原 

則 ，以 及 開 發 新 的 思 想 模 式 （如道德的性  

質 ）和思想內容（如神與物界的關係）。康 

德 （K a n t  ),將啟蒙運動定義為人心靈的決  

志 ，為要行使堅定不移又真誠的理性功能  

—— 「敢於知道」；凡能如此行的，他就可 

能被稱作「啟 蒙 」思想家了。

假如我們要用「理 性 」一 詞 ，來指出啟 

蒙運動的主要特性，使必須小心處理這詞的 

含 義 。人運用理性的結果，不是都有同等的 

價 值 ，譬如實用哲學便對形上學不滿，認為 

單純本於思想的歸納，而整理出一套無所不 

包的系統，是毫無好處的，透過理性冰冷的 

分 析 ，而視之為了解字宙的工具，這種方法 

與人生沒有助益。人是具有激情的，也是敏 

感 的 ，他不僅需要理性的分析，也需要德性

的 指 引 ；這是理性不能提供的。假如啟蒙運 

動是屬於理性的時代，那麼所謂理性者，只 

是指敎義之外的另一選擇，或說是一種忠於 

思想自主的態度。

這不是說啟蒙運動思想家就是放棄了宗 

敎或啟示；惟物主義的無神思想固然可以在 

法國發展起來，但她亦有一些人對反基督敎 

的思想提出批判（如伏爾泰，Voltaire, ) 。 

這些人認為不應看啟示為宗敎惟一的灌柄， 

可以把理性不能知曉的事告訴人；事 實 上 ， 

敢示也不能提供重要的動機，給人過宗敎生 

活 。不過我們不需要把啟示抛棄，只需把它 

駒 化 ，就 像 德 國 的 新 敎 義 （G e r m a n  

neology ) 那樣便是了。

我們要明白敢蒙運動背後的種種動力， 

就不能不從神學的角度來解釋這個運動。有 

兩 種改變是很 具決 定性 的 ：近代科學的與  

起 ，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幾乎被十 A  

世紀的人奉為神紙，他掀起的革命，是相當 

空 前 的 ；他努力以科學方法來解釋這個世  

界 ，亦即是以物理定律來解釋這個屬物的世 

界 ，無形中亦是放棄了以傳統的神學及形上 

學 來 解 釋 物 界 了 。此 外 ，歷史批判學的發  

展 ，也占有決定性的地位；我們現在雖然常 

批評啟蒙運動的歷史觀有缺欠，不能把握真 

正發生的歷史事實，然而它起碼可以分開自 

己的世界和聖經的世界，為現代歷史學奠下 

根 基 。啟蒙期的歷史學家懂得分開聖經描述 

的世界，和古代羅馬的世界。

但有一點要在這裡指出：牛頓並不像他 

的跟隨者那樣，事事與基督敎對抗。除非我 

們認為科學方法的本質是反宗敎的—— 包括 

物理學和歷史學在內—— 不然的話，我們確 

是可以從較廣的角度，來了解科學與歷史的 

新發展 。譬如科學解釋未必要為敎義効勞， 

它同樣可以發展為一種批判的力量；正如歷 

史學也可以挑戰基督敎信仰，而不是它的附 

從 。這種方向旣非表示完全接受牛頓式的科 

學 ，或早期歷史批判的原則；但 同樣地，我 

們也不該看此二科對日後敎義的發展要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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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任 。

早期敢蒙思想家確為我們提供了這種  

「較 廣 的 角 度 」，其立論點就是人的自主  

權 ，無論他們是明言的或暗指的。事實上我 

們若要整體地了解啟蒙運動，還要了解當代 

政治和經濟的改變，以及與之有關的政策。 

但就本文的範圍來說，r 自主權」有兩個層 

面的意 義 ：相對的和絕對的意義。它與基督 

敎論及人的敎義相對；從絕對層面來說，它 

願意承認外在的，甚至是神聖的權柄，只要 

這是邏輯容許的。基督敎本於創造、墮落和 

救讀等敎義，來反對自主性；敢蒙運動家卻 

把神看成是某種無關宏旨的可能，是已經退 

隱 的 創 造 者 ；他們否認人不能憑己力上天  

堂 ，過道德的生活，有美好的信心，和完成 

存 在 的 基 本 責 任 。假如有一天人放棄了神  

( 如十九世紀的情況），也是因為人不再需 

要 祂 了 ；假如人不再需要祂了，那就不單表 

示祂不能滿足我們理性的需要，也是因為我 

們 在 別 的 地 方 ，可 以 找 到 滿 足 。在此等事  

上 ，人的意志和理性都是有分參與，才作出 

決 定 。

我們把啟蒙運動作如上的簡述，難免掛 

一 漏 萬 ，任何類似的概論都難免如此；但我 

們相信以「自主權」來作厳蒙運動的主要旗 

織 ，很能反映出這一代思想家的關懷核心， 

只 要 想 想 体 誤 （H u m e  f 、吉 朋 （E d w a r d  

Gibbon, 1 7 3 7〜 9 4 ，英 國 歷 史 家 ）、伏爾 

泰 、盧 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 ~  

7 8 ，法 國 哲 學 家 ）、濕 爾 夫 （Christian 

Wolff, 1679 — 1 7 5 4，德 國 哲 學 家 ）、勒新 

( Lessing )*、 維 各 ( 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8 ~  1 7 4 4，意大利哲學家），及傑 

佛 邊 ( T h o m a s  Jefferson, 1743 ~  1 8 2 6，美 

國 政治家），他們的作品均與人的自主權有 

密切的關係，恰能代表敢蒙時代文化及理性 

的精神。

我們當然可以有別些重要的啓蒙精肿， 

因為此等辯論必會延續下去。要點反而是， 

整體地接納或柜絕啟蒙運動，是沒多大意義

的 ；假如說因為當時人接受了敢蒙運動某個 

思 想 ，以致日後產生不幸的結局，那麼讓我 

們也記住 ，基督敎歷史還未展開之前，人間 

早就有不幸的結局了。巴 柏 （Karl Popper, 

1 9 0 2 〜 94 ) 說 得 好 ，想照顧人類福祉的衝  

動 ，是 r 可敬又危險的」，它根源於人一種 

欲 求 ，即 r 等待不知名的人士，來把他們從 

權威與偏見的保護罩釋放出來」。我們要真 

正明白敢蒙運動的本質及意義，就要嘗試明 

白他們說了什麼，宣認的是什麼，假設了什 

麼 ，而他們的動機與目的又是什麼。

另 參 ： 法 蘭 克 福 學 派 ( Frankfurt 

School ) °

參考書自

E.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

ment (Princeton, NJ, 1951); P. Gay, The Enlighten

ment: An Interpretation, 2 vols. (London, 1970)； N. 

Hampson, The Enlightenment (Harmondsworth, 

1968)； M. Jacob, 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 

Pantheists, Freemasons and Republicans (Lon

don, 1981); R. Porter and M. Teich (eds.), The En

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 (Cambridge, 

1981).

S.N.W.

E n u m a  E lis h , E p ic  o f 《以 利 瑪 . 以利

斯 史 詩 》 參《吉加墨詩史詩》（G i'g am esh ’ 

E p ic  o f ) 。

Epiclesis 宣 召 道 是 聖 餐 （Eucharist )*

禮 文 中 ，人向三位一體神懇求，請祂繼續施 

恩與敎會 R 艰生的一個禱文，放在聖餐禮文 

後 段 （anaph ora ) ，為東西方敎會採用，但 

作用不同。東 正 敎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宣 

讀宣召後，便相信聖餐的餅與酒，變成耶解 

基督的血與肉（西方敎會是藉祝聖來達此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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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西方敎會則以此懇求神繼續施恩，像 

祂昔 日所 作 的 一 樣 ，且受恩之範圍遍及眾  

生 ，但早期是只為敎會祈求的。最早見於《十 

二使徒遺訓》9 與 10 : 「主 啊 ，求称記念称 

的敎會....」。

祈求的內容包括教敎會脫離邪惡，在愛 

中使她完全，並使敎會連於一體，得以進入 

神的 國 。這 種 r 聯於一體」的 思 想 ，正是藉 

著聖餐的餅與酒來代表，因為餅是由許多麥 

子 做 成 ，酒亦是由許多葡萄酸製。後期要餐 

禮儀中刻意要發展這思想，但不同的敎會有 

不同的著重點，宣召在禮儀的位置也不大相 

同 。救 利 亞 以 西 的 敎 會 將 之 放 在 億 念 文  

( a n a m n e s i s，聖餐禮最後的大禱文，億念 

主之受苦、復活和升天）之 後 ，是求聖靈降 

臨 ，賜福眾生，並使餅與酒變成基督的血與 

肉 。埃及則將之放在求聖子與璧靈加力量絵 

敎 會 傳 福 音 之 前 ，卻 在 求 道 （L o g o s  )•臨 

格 ，使餅與酒變成血與肉之後。羅馬的聖餐 

禮 文 ，則是直接向父祈求，一在祝璧前，另 

一在億念文之後，目的是求父接受整個壁餐 

為 一 獻 祭 ，好讓恩福臨到毎一參與者的身  

上 。兩個宣召文都沒有提及聖靈。近代羅馬 

天主敎禮文更新運動中，開始按埃及敎會的 

模 式 ，來加入聖靈的宣召了。

另 參 ：聖 餐 （Eucharist ) 。

參考書自

L. Finkelstein, ‘The Birkat -Ha- Mazon', JQR 

19 (1928 〜9), pp. 211 〜62; L. Ligier, ‘The Origins 

of the Eucharistic Prayer: From the Last Supper to 

the Eucharist’’ Studia Liturgica 9 (1973), pp. 176 〜 

85; T. Talley, ‘From Berakah to Eucharistia; A  

Reopening Question', Worship 50 (1979), pp. 115 〜 

37.

楊牧谷

E p i s c o p a c y 主敎制 為 敎會 行 政 制 度之

一 種 ，主敎掌最高權。英文主敎一詞來自希 

騰 文 的 ep/skopos，直 譯 是 r 監 督 」 ；欽定 

本 （A V ) 把 這 詞 譯 作 「主 敎 」

( bishop ) ， 在 新 約 與  「長 老 」

( presbyteros ) 是同義的。在奉行主敎制的 

宗 派 內 （如璧公會），他們相信主敎制是由 

新約使徒一脈相傳下來的。

天 主 敎 （和聖公會 ）認 為 ，主敎與神父 

的主要分別是，只有主敎可以頒授聖職和行 

堅 振 禮 （Confirmation )*，而且他是由一位  

大主敎和兩個主敎按立的。按立主敎之前要 

經 過 兩 重 手 續 ：透過選舉來棟選合適的人  

選 ，候選人必須達到成熟之年（英國聖公會 

是三十歲），具合法之出生地位（如不能是 

私 生 子 ），已任牧職多年，品性無可指摘， 

持守真 道 ；羅馬天主敎通常是由敎宗挑選， 

其他地方多由特別組成的邊選委員會（如敎 

長 議 會 ）挑 選 。在敎會歷史上，我們常看見 

代表世俗權力的君王，干預主敎的選拔，硬 

要安插自己的人進去。直到今日，英國聖公 

會要選舉主敎，敎長和議會都要得到王室的 

准 許 狀 （稱 作 c o n g ^  6  dlire ) ，才可以進  

行 ；選了出來，又要得王室批准才算有效。

另一個手續是委任（mission ) ，包括授 

以主敎的權力。新主敎經過按立禮，便可登 

上他座堂最高的位置，開始牧養他的敎區。 

按聖公會的理論，一個主敎之被按立，乃是 

因為他為其他主敎所接納；按天主敎的看  

法 ，主敎是受敎宗或大主敎委任，因此所有 

敎區的主敎（或他的代表）毎五年均要上羅 

馬述職一■次 。

在現代主敎制下，主敎的首要職務是施 

行 聖 禮 （S a c r a m e n t "，堅振禮和按立禮）， 

以及監督敎區內的事務，包括督促敎區內敎 

士的工作。敎 ®主敎可由其他主敎協助執行  

職 務 。東正敎主敎的位置及屬靈權柄，大體 

上與西方敎會相同，不過作主敎的人必須守 

獨 身 ，因此東正敎的主敎通常是從修道院選 

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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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英國國敎的體制，敎匿主敎是在宗敎 

議 會 （consistory court ) 執行裁決，拼難解 

紛 ；原 則 上 他 要 自 己 出 席 ，但大多數情況  

下 ，他 都會 派 代 表 去 執 行 任 務 ，其法據是  

1 8 4 0年的敎會紀律法。自中世紀以降，英國 

主敎在上議院有一席位，但 自 1 8 7 8年的主敎 

法 起 ，他們只保留了二十六個席位。

至於主敎制的源起，早就引起爭議，部 

分原因是新約對此制度的記載十分不全，另 

方面也因為現代敎會的行政制度十分多元  

化 ，主敎制難被看為是惟一合法的制度。若 

按使徒行傳二十 1 7 和 2 8 節 ，主敎與長老是 

可互用的詞語 ' 含義相同。從伊格那丢（St 

Ignatius，二 世 紀 上 半 葉 ）的 作 品 看 ，主 

敎 、長老及執事，似乎已發展為相當明顯的 

不同階層，但在像埃及的地方，這種發展要 

到很後期才出現。到了二世紀中葉，各基督 

敎重地都有他們的主敎了。直到改敎運動爆 

發 之 前 ，敎會大體上是以主敎制來作組織的 

模 式 。

改 敎 運 動 之 後 ， 好 些 信 義 宗  

( Lutheran f 的敎會仍然保留著主敎制度， 

如 ：丹 麥 、挪 威 、芬 蘭 、瑞典和部分的德國 

地 區 （如 Schleswig-Holstein ) ，但他們大  

多數不會說，主敎制是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 f 給予他們權力的。除了信義宗 

外 ，別的更正敎團體也有主敎，如莫拉維亞 

弟 兄 會 ，和 美 國 及 非 洲 的 美 以 美 會  

( Methodist Episcopal C h u r c h e s  of A m e 

rica a n d  Africa ) ，前者行 長老 制，卻宣稱  

具使徒統緒的權柄；後者則說是源自約論 • 

衛斯 理（J. W e s l e y  f 。

另 參 ：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 ) ; 

事 奉 （Ministr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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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E p i s c o p i u s 依 皮 斯 科 皮 烏 參亞米紐主

義 ( A r m in i a n i s m  ) °

E p i s t e m o l o g y 認 識 論 此 詞 源 自 希 騰 文

的 epistsms，即知識或科學。認識論是研  

究 經 驗 、信 仰 ，及知識的性質和基礎的學  

問 。它要問的問題是：我們知道的是什麼？ 

是怎樣知道的？它關注的是分辨知識與信念 

的不同。假如我們說，這就是我知道的；它 

就 問 ：你怎樣證明這就是你知道的，而不僅 

是你相信的？你說你知道這些那些，你自己 

會不會弄錯呢？「我知道」一語要有意義， 

就必須同時警覺「我可能並不知道」 ，以及 

「我知我是知道」的 。在知識的範圍內，好 

些地方並不如一般人以為的那樣簡單，包 

括 ：知道自己、過 去 、將 來 、普世的事實、 

科 學 定 律 ，以及哲學、美 學 、倫 理 、宗 敎 、 

邏 輯 、數學等事實。近代不同的哲學家，提 

供了不同的分析方法幫助我們澄清這些問  

題 。羅 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 ~  1970 ) 

把相熟的知識與描述的知識分開來，描述的 

知識是間接的；而相熟的知識是直接、即時 

的 。賴 爾 （Gilbert Ryle, 1900 ~  76 ) 則提 

出知道怎樣做某事，和知道某事是怎樣的有 

何分別。

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

笛卡兒（Descartes ) *企圖為知識尋找絕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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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性。他強調只有理性才能找出絕對真確 

的 知 識 。 這 種 惟 理 主 義 ， 被 洛 克  

( L o c k e  f 、柏 克 萊 （Berkeley f ' 和休譲  

( H u m e  )*的經驗主義 （Empiricism )**所否 

定 ，他們認為只有感官傳遞過來的知識，才 

是真確的。這兩派思想成了哲學的主流；在 

辯論知識的起源中，二者均體會到，普世及 

抽象的理念該占什麼位置，正是問題的核  

心 ；他們研究的方法都是科學的和合乎理性 

的 ，目的就是要為知識尋找真確性。還 有 ， 

二者都是回應懷疑者對知識提出的挑戰。懷 

疑者質疑知識的可靠性，說人永遠可以對任 

何事物提出質詢；我們可以這樣說，惟理主 

義與經驗主義都是想消除人的懷疑。

康 德 （K a n t  )*企圖在感官與理性之閩築 

一道橋棵，他強調人的理解能力具有綜合的 

先驗綱目，這才是人能知道的基本條件。此 

等綱目的知識，不是從經驗累積而來的，故 

曰先驗（a  priori) ，卻是人能明白經驗的要 

素 。這個理論備受重視，歷年提出的討論不 

計其數。

近代 哲學 家則從別的方面入手。摩亞 

( G. E. Moore, 1873 ~  1958 ) 和維根斯坦  

( Wittgenstein f 不管懷疑論的問題，乃從 

人是怎樣運用語句，和指望語句會為他傳遞 

什麼意義入手。一般語言和常識都沒有什麼 

哲學的懷疑問題，因此解決的問題就比較簡 

單 。波蘭尼（Polanyi )*則強調，知識具有很 

重要的個人特性，以及隱藏卻具決定性影響 

的層面 ( the tacit dimension ) ;意思是指我 

們知道的，遠比我們能說出來的多。邏輯實 

證 論 （Logical Positivism ),則從實證法與否 

證 法 ( Verification an d Falsification )** 來處 

理經驗主義，以此測試知識和真理宣稱，無 

形中亦是把感官資料當成是真確性最終的準 

繩 了 。艾 雜 （A. J. Ayer, 1910 〜 89 ) 從知 

識被證實是真信念的角度，來分析知識的特 

性 。知識論的核心問題便成了 ：證實的性質 

與 角 色 ；怎樣放下或應付懷疑（Do u b t  )*? 

以及懐疑論者的立場到底有沒有意義？已知

的 有 什 麼 特 性 （不 管 是 真 的 或 以 為 是 真  

的 ）？ 一個 適切的 真理（T ruth f 理 論 （不 

管是與真體協調或相應的），主體性與客體 

性 的 關 係 ，以及人能否完全客觀地認識事  

理 ？主觀因素會不會閨進來？什麼時候和在 

什麼地方？引起的又是什麼問題？

钟學的認識論

信 念 與 知 識 的 關 係 ，在 神 學 上 即 是 信 心  

( Faith )*與理性的關係。聖經作者毫不猶疑 

地 說 ，人是知道神的；基督敎不僅論信心， 

也是關乎知識的。安 瑟 倫 （A n s e l m  ) •說 ， 

信心尋找理解；其他人也說，我 們 信 ，目的 

就是要去明白。不同的神學家會從不同的角 

度 ，處理宗敎範圍內的知識問題，就如啟示 

( Revelation )*與經驗的關係。大體 說 來 ， 

神學家把啟示分作兩方面：特殊敢示與一般 

啟 示 ° 特殊敢示包括道成肉身、復 活 、神績 

等 ，這些都是神以 r 特 別 」的 方 法 ，向某些 

特定的人啟示祂自己。一般敢示則是任何人 

都可以知道的，通常歸入自然神學（Natural 

T h e o l o g y  )*來討論，就如世界的本質和人的 

本 質 ，均能啟示神某方面的特性；人能透過 

世界和人，歸納出神某方面的性情，從而認 

識 祂 。宗 敎 經 驗 （Religious Experience )* 

則能讓人直接認識神，就如聖經記載先知及 

門徒蒙召的經歷，都是人直接認識神及基督 

的記載。特殊的宗敎經驗，或只是人按自己 

的經驗來解釋世界，或按世界來解釋神，正 

是人說他能直接認識神的根據。

哲學家對此等知識宣認，提出了嚴厲的 

批 判 ，特 別 是 邏 輯 實 證 論 者 ，因為他們認  

為 ，這些知識宣認缺乏可驗證性與不可驗證 

性 所需 的 證 據 。神學家有不同的理由來反  

穀 。有人認為宗敎經驗是自證的，不需外證 

的輔 助；另些人覺得邏輯實證論者完全按感 

官經驗來看經驗，是太編狭了，它連一些常 

人 有 的 ，卻不是透過感官而獲得的知識也否 

定 了 。有些人認為京敎經驗就是一個掲露的 

代 模 （disclosure m o d e l  ) ，與科學發現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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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相 近 （參 藍 西 ， R a m s e /  ) 。希 克  

( H i c k  )*則以末世論驗證法（eschatological 

verification ) ，作為認識神的基礎 ° 亦有人 

認為理性在任何層面上，都不能提供絕對的 

知 識 ，信心卻能。這樣一來，基督敎的前設 

與任何其他前設都是一樣，既非特別好，也 

不是特別的不好。

倘若我們按著聖經對信心與知識的中肯  

觀 點來看，凡是有人說某些是知識或信念， 

我們便要小心處理真理，以及可以被稱為真 

理的 理 由 ；二者均需有證據及支持的理由 .； 

神學家不能不為知識或信念的宣稱，尋找最 

好的證據、最強的支持。然 而 ，我們亦要承 

認 ，碰上不合理的要求時，理性也有很大的 

限 制 ，因為無論你能提出什麼證據，都不能 

滿 足不 合 理 的 要 求 。再 者 ，基督徒也要反  

省 ，到底在什麼條件下，我們必須說這不是 

對神 真正的知識和信念。符合聖經的基督  

敎 ，對批評是完全沒有免疫力的；同樣地 ， 

她也沒權利要求人無條件地接受她要說的； 

這正說明邏輯實證論所揭示的求知論問題， 

是必須正視的。

另 參 ：經 驗 主 義 （Empiricism ) ；邏輯實證 

論 ( Logical Positivis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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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 i s t l e s  o f Ig n a t iu s  o f A n t io c h , th e

伊 格 那 丢 書 信 參 伊 格 那 丢 （Ignatius ) 。

E r a s m u s ,  D e s id e r iu s  伊 拉 斯 姆 （約 

1 4 6 9  ~  1 5 3 6  ) 十 五 世 紀 最 出 名 的 學  

者 。鹿特丹的伊拉斯悔是一個性格複雜，又 

屬 於 大 都 會 的 基 督 敎 人 文 主 義 者  

( H u m a n i s t  f 。他一生雖然與帝王將相交  

往 ，卻極小心保守自己的自由。他一生熱愛 

敬虔和合一，認為沒有比文學的力量，更能 

達到這目標。

伊拉斯姆是個私生子，這在當時的社會 

是件不光彩的事，為了勝過這缺陷，伊拉斯 

姆進到修道院受敎育，在那裡長大成人。他 

在 1 4 9 2年接受按立，但不久就要求還俗，退 

離修道 院，到法國的巴黎大學受業，不久便 

在古典文學上有傑出的成就。

1 4 9 9年他去英國，此行成了一生的轉振 

點 ，他遇上牛津講師柯列特（Jo h n  C o l e t， 

約 1466 ~  1 5 1 9，後來聖保羅座堂的主任牧  

師 ）；此人特重基督敎人文主義的理想，看 

出重返聖經的一般意義重要無比。他們二人 

都 同 意 ，要達此目的，需要認識聖經原有的 

語 言 。

隨後幾年，伊拉斯姆把時間全用在旅遊 

及 研 究 上 ，特別是研 究希騰文 文法。偶然 

間 ，伊 拉 斯 婚 知 道 瓦 囑 ( Lorenz o Valla, 

1407 ~  57 ) 發現了一本不為人知的抄本。與 

這個抄本相比對下，拉丁文之武加大本不大 

準 確 ，於是伊拉斯婚決定重新按原文把新約 

譯成拉丁文，終 在 1 5 1 6年出版了。他稱第一 

版為《新工具》（N e w  Instrument) ，其影響 

力可真非同小可；只不過透過一本書，伊拉 

斯姆使能使傳道人和學者，都可以讀到新約 

聖經了。

伊拉斯海的聲譽日隆，開始對羅馬天主 

敎各種惡習發炮攻擊。他以諷刺筆法寫了《愚 

神禮讚》（In Praise of Folly ’李映莊譯’志

文 ，1 9 7 6 ) ，猛烈批評當代修道院的種種罪 

惡 。他封赦罪券一事，尤其不留情面；當馬 

丁 路 德 （Luther )•寫出《九十五條》，伊拉斯 

婚給予完全的支持。但當路德變得愈來愈強 

硬 之 際 ，伊拉斯姆又漸漸與這改敎家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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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之間的通信，也愈來愈有火藥味。正當 

羅馬敎廷要全力對付路德的異端時，伊拉斯 

姆 在 1 5 2 4年出版了《論自由意志》（O n  the 

F r e e d o m  of the Will) ，特別以不好回答的

預 定 論 （Predestination )*和人的自由等問  

題 ，詢問路德。兩人之間的問題也不全屬神 

學 方 面 ，伊拉斯姆誠實地希望敎會可以改  

革 ，卻不盼望敎會分裂。路德本於自由來批 

評敎廷的罪惡，這是伊拉斯媳完全贊同，又 

為他辯護的，但他說什麼也不贊成人反叛敎 

廷的權柄。

改敎派雖然批評伊拉斯姆優柔寡斷、桂  

弱 、膽 怯 ，有些敎宗亦把他的書放在《禁書目 

錄》 ( I n d e x )，伊拉斯海的影響卻非常深  

遠 。不管是天主敎或基督敎的作家，均常引 

用他的話來討論聖經與神學的問題；加爾文 

的《基督敎要義》，很顯明是受他的影響。他 

的《新約意譯》（Paraphrases on the N e w  

Testament) 被譯成多國文字，對一般信徒  

的影響更不可估量。除了 1 5 1 6年出的新約譯 

本 外 ，他最重要的貢獻，要數他編輯的早期 

敎父文集了。

到了二十世紀，研究伊拉斯姆的風氣又 

再盛行起來，現今已出了好幾個參考書目， 

以及他的作品與書信的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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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a s t i a n i s m 伊拉斯都主義參 國 家

( State ) 。

E r iu g e n a ,  J o h n  S c o t u s  艾利基納（約

8 1 0  ~  7 7 ) 是基督敎新柏拉圖主義的哲  

學 家 及 神 學 家 （參 柏 拉 圖 主 義 ， P la to n 

ism " ) ，在 愛 爾 蘭 長 大 ，為 卡 羅 林 王 朝  

( Carolingians，八世紀至九世紀末歐洲的  

王 國 ，最出名的國王是查理曼）文藝復興中 

最 具 創 意 的 思 想 家 ，歷 三 十 年 不 衰 ；約從 

8 4 0 年 起 ，使 成 了 「光 頭 查 理 」 （Charles 

the Bald ) 在高盧的里昂之王宮學術領袖； 

晚年還可能曾在英國敎書。

艾利基納對希腿文的認識（當時西方是 

極罕有的，他可能是在愛爾蘭學來的），使 

他可以把希職基督敎的新柏拉圖主義拉丁  

化 。經他翻譯及註釋的基督敎古典名著頗  

多 ，包 括 女 撒 的 貴 格 利 （G r e g o r y  of N y s 

sa f 、馬 克 西 母 （M a x i m u s  f  ’以及甚有影  

響力的亞略巴古的偽丢尼修（Pseudo-Diony- 

sius the Areopagite ) * 等 作 品 ° 他對亞里斯  

多 德 的 邏 輯 學 ，則 是 承 敎 於 波 伊 丢 斯  

( Boethius f ; 後人因他作品用的辯證法， 

而 稱 他 為 「第 一 個 經 院 哲 學  

( Scholasticism* ) 家 」。

他 最 重 要 的 作 品 是 《本 性 的 分 解 》 

( Periphyseon，約 8 6 2年 ; 中譯本牧在《中 

世紀基督敎思想家文選》，畢登格編，文 藝 ， 

"1990 ) ，為十三世紀的敎廷定罪。他看理性 

與 敛 示 （Revelation f 同為神聖智慧的彰  

顯 ，因此實質上他是把哲學等同宗敎，結果 

就把聖經的敎訓，與新柏拉圖主義和泛神論 

( Pantheism  ) *混 和 起 來 。在 這 一 點 上 ，他 

舆中 國 老 子的思想有點相近：萬物皆從神  

( 道 ）而 來 ，由此而發，不斷向前衍生，至 

終又要返回神（道 ）那 裡 去 。我們說艾利基 

納是個新柏拉圖主義者，因為他特別喜愛反 

面 神 學 （Apophatic T h e o l o g y  )*，作品充滿 

詩 意 ，甚至是近乎神秘的色彩；為本體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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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的體系，神 化 （Deification f 萬 物 ，以 

及萬物歸回本源等等；在艾利基納的體系， 

本性與恩典是完全不能分開的。

他以哥特沙克（Gottschalk )*的思想来 

解釋預定論（Predestination )* ’引用奥古斯 

丁 （ Augustine f 早 期 反 摩 尼 敎 的 作 品 為  

據 ， 提 出 一 種 跡 近 伯 拉 糾 主 義  

( Pelagianism ) *的人觀，對人的道德能力大 

加 表 揚 ；又否認奥古斯丁有主張雙重預定  

論 。但在艾利基納的作品中，並沒有討論預 

定論或棟選；他大概也不信永遠刑罰或地獄 

等敎義。

對 拉 得 伯 士 （ Paschasius Radbertus )* 

與 拉 特 蘭 努 （R a t r a m n u s  ) *辯 論 聖 餐  

( Eucharist ) *的問題，艾利基納主張一種經 

修改過的象徵派解釋；他 說 ，基督被獻與被 

吃 ，「不是用牙齒，乃是用頭腦 」 （m en fe  

non dente ; 英 譯 ：not dentally but m e n 

tally ) 。

近代愛爾蘭學術圏子內重新發現，艾利 

基絶很可能是繼柏克萊（Berkeley f 之 後 ， 

愛爾蘭最偉大的哲學家，人常稱他為中世紀 

西方希臓思想拓荒者。但從他的作品，我們 

知道他一直馳轉於各大師的思想世界，尤其 

不能忽略的，是他與奥古斯丁的關係。對於 

信心與理性 （Faith an d  R e a s o n  ) *的 關 係 ， 

他提出的問題是特別尖鏡的。

另 參 ：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Aristotelianism ) ; 經 院 哲 學  

( Scholasticis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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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W.

E r s k in e ,  T h o m a s  爾 斯 金 （ 1 7 8 8  ~  

1 8 7 0  ) 是蘇格蘭傑出的平信徒神學家， 

集富裕地主、敎會作家，及通訊員等身分於 

一 身 。他自己沒有任何宗派主義的思想；在 

神 學 上 ，他早期傾向加爾文主義，後接納琪 

運 （Irving r 主 義 ，最 後 進 入 普 救 主 義  

( Universalism )* °

他第一本作品叫做《論敢示真理之內在證 

據》（Remarks on the Internal Evidence 

for the Truth of Revealed Religion, 

1820 ) ，指出基督敎真理與人的道德需要是 

配合 的，在正統敎會內甚獲好評，但《福音無 

條件的自由》（Unconditional Freeness of 

the Gospel, 1828 ) ，卻引起嚴厲的批評， 

指他敎導普世得救的思想。1 8 2 8年 ，他遇上 

坎 伯 爾 （Ca mp b el l  ) * ，從此成為莫逆；坎伯 

爾 受 審 ，和至終被逐離開蘇格蘭敎會時，爾 

斯金仍毫不保留地支持他。坎伯爾成熟的基 

督 論 ，可反映在爾斯金的《銅蛇》（Brazen 

Serpent, 1831 ) 。他在這時遇上琪運，接受 

他的前禱年論、基督的人性觀，及聖靈的恩 

賜 ( Gifts of the Spirit f 等思 想。《棟選論》 

(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1837 ) 可代表 

他與加爾文主義的分離。

爾 斯 金 的 思 想 十 分 看 重 良 知  

( Conscience ) *的問 題，認為它是真理的準 

繩 。他看神為普世的父，敎導所有人與祂建 

立愛的關係，最後要把所有人救睛過來，成 

為祂的兒女，這就是福音的要義。

爾斯金的作品和個人影響力，至終使十 

九世紀的英國神學走向自由的道路。

另 參 ：加 爾 文 主 義 （Calvinism ) ; 琪運  

( Irving, E d w a r d  ) ; 普 救 主 義 （Un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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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N-

salism ) 。

E s c h a to lo g y末 世 論 末世論一詞來自

希 騰 文 的 r 末 後 的 」 （eschatos ) ，是指

「末後之事的敎義」。

1 .敎義的發展

希伯來人與當時古代近東的歷史（History ), 

觀很不一樣，初民大多數看宇宙萬物，是處 

於生死往復、週而復始的一個大循環；特殊 

的 敢 示 （Revelation ) *卻 指 出 ，整個歷史是  

向著將來一個目標前進，歷史有始必有終， 

不是一個循環。雖然早期先知認為，神要在 

我們的歷史內施行春判與遂救，這思想終於 

被另一更具突破性的神學取代；他們找到一 

種解決歷史懸謎的方法，就是相信神必戰勝 

邪 惡 ，建立永久的救睛時代，那時大地便有 

平 安 與 公 義 。這思想成了兩約間啟示文學  

( Apocalyptic Literature f 的特性。

耶 餘 ( Jesus )*取了先知及預言文學的  

思 想 形 式 ，卻給它們注入了具決定性的新  

意 ：以色列人等待已久之上责國（K i n g d o m  

of G o d  ) *，已經透過跑的事奉來到人間 (可

一 15 ) ，祂的靈、神睛及趕鬼全說明這一點 

(太十一  2 ~  6 ，十二 28 ) 。但神的國還未

完全來到，因為人儘管已預嗜了神特別的賜 

福 ，罪 惡 、死亡與生命的謎團仍然存在；因 

此要神的國完全成就，仍得等待將來，即人 

子再來的時候（可十三 26 ) 。新約末世論的 

要 旨 （特 別 是 保 羅 那 一 種 ），就在乎既濟  

( already )與 未 濟 （not yet ) 之間的張力； 

既 濟 者 ，是因為基督已經來到；未 濟 者 ，是 

因為基督還要再來。

新約時代過去，從第二世紀開始，敎會 

的注意力不再是基督是否立刻再來，而是個 

人 死 後 的 情 況 。 中 世 紀 經 院 哲 學  

( Scholasticism ) ,時 代 以 至 改 敎 運 動  

( Reformation ) *，末世論的主題—— 包括死 

亡 、主再 來 、死人復活、審 判 、天堂與地獄 

等 —— 已 大 致 完 成 。巴 特 （Barth f 說 ： 

「敎義學最後一章已經完成了，是一章旣短 

小 又 絕 對 無 威 脅 力 的 敎 義 ，稱 作 『末世  

論』 ，人很容易就有大功告成、安枕無憂的 

感覺  J (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L o n 

don, 1933 p. 500 ) 。

直 到 聖 經 批 判 學 （Biblical Criticism )* 

的 與 起 ，人突然驚醒過來，發現問題非如表 

面的簡單。舉 例 說 ，有人指出福音書論到要 

來 之 敵 人 ，及 世 界 末 了 的 預 言 （如 ：可十 

三 ），並非出自耶鮮自己，乃是從早期敎會 

流行的啟示文學而來；因此自由神學家如立 

敕 爾 （Ritschl ) * ，能把神的國解釋成「人類 

藉著彼此之間的道德行動組成的羣體」。這 

種 把 耶 穌 的 信 息 ，與 十 九 世 紀 的 進 步  

( Progress ) ,神話混合起來的樂觀精神，被 

兩 個 學 者 粉 碎 了 ，一 個 是 威 斯 （J. Weiss, 

1863 ~  1914 ) ， 另 一 個 是 史 懷 哲  

( Schweitzer )* ；他 們 指 出 耶 穌 信 息 的 本  

質 ，就是末世論式的，完全不應與現代之思 

想模式相混精。史懷哲說，耶穌相信自己就 

是舊約預言的彌賽亞；當祂把十二使徒差派 

出 去 ，卻不能叫末世的國度立則降臨，祂就 

把自己獻上，叫新時代可以臨到。耶解以為 

祂死後不久，最後的國度就要臨到，祂在這 

一 點 弄 錯 了 （ 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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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L o n don, 1981, chap. 19 ) °

二十世紀不少的新約研究，都是反驳或 

澄清史懷哲的論點。布 特 曼 （Bul t m a n n  )* 

承 認 ，耶穌的信息就是宣布即將來的天國， 

卻是透過「化除神話運動」，來使現代人明 

白新約的信息（參 神 話 ，M y t h *  ) ；耶餘不 

是要在將來某個時間再來，乃是來到我處， 

要求我作出決定。陶 德 （D o d d  f 早期主張 

一種未經修改的 r 實現末世論」 （‘realized 

eschatology') :耶穌信息的要旨，乃是神國 

已在祂的事奉中臨到我們。庫 爾 曼 （0. Cull

m a n n  ，1 9 0 2年 生 ) 的觀點較中肯 ( 參救恩 

歷 史 ，Salvation-History".')；與之相近的有 

富 勒 （R. H. Fuller ’ 1 9 1 5年 生 ），和賴德 

( G. E. Ladd, 1 9 1 1〜 82 ) 。他們認為耶穌 

論及神國的信息，均有現在與將來的時閩因 

素 ，而此二項必須同等注重。舊約應許的國 

度 ，已因耶穌的道成肉身而展開，但其完成 

則 是 在 將 來 （所 謂 「已經 展開 的未 世論 」

( 'inaugurated eschatology') ，語出羅賓邁 

( Robinson* ’但他的觀點較近陶德）。

到了 7 0 和 8 0 年 代 ，新約學者討論最激 

烈 的 是 ，到底耶穌怎樣用「人 子 」的概念？ 

祂是不是專以此詞，來指祂的再來和至終得 

到昭雪？

從較廣的角度而言，死後的生命的討論 

再受重視 ，人也開始問，能否從哲學的角度 

辨 識 這 概 念 ？ （如 ：P.. B a d h a m ,  Christian 

Beliefs about Life after Death, L o n don, 

1976 ) 永 t S的生命是為全人類，抑或只為少 

數 人 ？其 中 以 希 克 （H i c k  f 的努力較為流  

行 ，他從 普世 主義 （Universalism f 的角度 

指 出 ，東方宗敎論永生的書見，可補基督敎 

的 不 足 （Death an d  Eternal Life, Collins, 

1976 ) 。

政治神學 （Political T h e o l o g y  )*和解放 

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亦借用末世 

論 作 論 據 ，認為神呼召我們為著明日的希  

望 ，今 天 應 作 出 行 動 預 備 （P. H e bbleth

waite, The Christian Hope, L o n don,

2.神的國與基督再來

我們可以把基督敎末世論的主旨，作如下撮 

述 ：耶穌藉著已經展開之神國，顯明神對世 

界 的 旨 意 ，包 括 罪 得 赦 免 （路 七 48 ~

50 ) ，勝過邪惡、苦難與死亡（太十二 28 ~  

29 ；路 四 18 ~  21 ;太十一 5 ；約十一 ），引 

進新秩序，徹底改變人對權力與價值的觀念 

(路 六 2 0 ，十三 30 ) 。但我們仍要小心，儘 

管神在個人及羣體生命的改變力量是確實  

的 ，神的國仍未完全在地上實現，我們仍得 

等待末日的來到，那時神藉基督啟示的一切 

計 畫 ，就得到最榮耀的成就。

新 約 稱 這 「末 日 」為 基 督 的 「再 來 」

( parousia，林前十五 23 ;帖前四 15 ) ;這 

個希騰詞語原本是指「來 到 」或 「來 臨 」， 

通常是用在神紙、君王或領袖身上；但用在 

耶 解 身 上 的 ，則 指 祂 第 二 次 来 臨 （參來九  

28 ) ，且帶著身體而來，因為第二次來正是 

拿撒勒人耶穌的啟示，和為祂第一次來昭雪 

(徒一 11 ) 。末世論是關乎一個人，不只是 

關乎要發生的一個事件。但我們不能以為第 

二 次 來 ，只是耶穌在肉身的再顯現，或說是 

r 將來發生的歴史事件」，因為耶鮮再來， 

不僅標記現在歷史的終結；r 再 來 」本身是 

在歷史之外，是現今歷史秩序的終結，又是 

新秩序的開始。

二十世紀的研究十分關注：為 什 麼 「再 

來 」會一再延遲？旣然第一世紀信徒冀望的 

再來沒有成就，整個再來的概念，豈不是有 

問題嗎？原來新約論到耶穌再來時的經文， 

不是十分清楚（彼後三 1 〜 10 ;約二十一 22 

~  2 3 ) ，特別是論 r 時代的預兆」（如可十 

三 ），更不是給我們定出末日時間表；它們 

是 一 個 警 告 ，表明神的國與地上國度的衝  

突 ，是 不 能 避 免 的 ，歷 來 都 有 ，直到祂再  

來 。聖經雖然說祂的再來已逼在眉隨 (如可 

九 1 , 十 三 30 ：羅 十 三 11 ~  12 ) ’但它同 

樣 宣 告 ，末日的日子是沒有人能知道的（可

19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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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32 ; 徒一 7 ) ° 論及祂再來的日子逼在 

眉 捷 ，這等經文的本質，乃指現在與將來的 

神學關係，卻不是時間遠近的關係；它們指 

出神開始了的工作，祂必要完成，因此要點 

是在真實性，而不是時間〔有關題目可參千禱 

年 （Millennium )* ；小敎派 ( Sects )*〕。

事 實 上 ，新約作者關心的，不是耶穌再 

來的時間或方式，而是其目的。

3 . 不朽及永生

基督要把屬祂的人接到天上去，他們要復  

活 ，身體被改變，永遠與主同在（帖前 四 13 

~  18 ；林前十五 35 ~  57 ) 。聖經對人及靈 

魂 的 看 法 ，與 柏 拉 圖 主 義 （Platonism )*很 

不 相 同 ；聖 經 並 不 認 為 人 天 生 是 不 朽  

( Immortality )*的 ，不朽即永極存在，是只 

屬於神的特性（提前六 16 ) ，祂卻把這特性 

賜給信 徒（林前十五 4 2 、5 0 〜 54 ) 。也許 

正是為了強調信徒的命運，是神恩典的作  

為 ，而不是人的特性，新約不用 r 不 朽 」或 

「不 死 」一 詞 ，卻 以 「復 活 」 （參一般復  

活 ’ Resurrection, G e n e r a r  ) 或永生代替。

但因為基督第一次來已引進神的國，因 

此信徒在今生，已開始經歷永生（約 三 3 6 ， 

五 2 4 ; 約 妻 五 1 3 ; 林 後 四 7 ~  1 8 ) 。再 

者 ，永生的意思是指 r 來世的生命」 ，它的 

重 心 不 在 時 間 的 無 限 延 長 （一般人的了  

解 ），乃是指因與基督的關係而有的生命特 

質 ，亦即永生所重者為生命的質，而非量  

( 羅 六 23 ; 約十七 3 ) ：故此神國的完美生 

命 ，是 一 種 「在基督裡」，而且現今可以經 

歷的生命 （西 三 1 ~  4 ; 約 六 54 ) 。雖然死 

亡把今生與來生分開，永生卻可保證死亡並 

不能終止我們與基督的關係。

4 . 審判、天堂與地款

有永生與沒有永生者的分別，要在最後審判 

( 參神的審判，Ju d g m e n t  of G o d *  ) 時才得 

到證實。那時信徒要進入神的同在；傳統說 

「上 天 堂 」，好像是指一種穿越空間的旅

程 ，這思想沒有多少聖經根據。神子民的終 

極 歸 宿 ，是 一 個 全 新 的 世 界 ，即 「新天新 

地 」 （啟 二 十 一 1 ) ; 故 天 堂 者 ，是指有神 

同 在 的 地 方 （太 六 9 ) ，是基督上升之處  

( 來 四 14 ) ，亦即是信徒死後要去，與基督 

永在一起的地方（路二十三 43 ；緋一 23 ) 。 

但聖經與敎會傳統，對基督徒死亡時經歷的 

過 程 、最後審到與復活等，都沒有清楚交代 

( 參 居 間 狀 態 ， Intermediate State* ) ° 有 

人認為死亡與復活之間，信徒是在沒有身體 

的 狀 態 ，與 主 同 在 （這可能是林後五 1 〜 8 

所 指 的 ），這種狀態完全超越一般經驗與語 

言的範圍（如敢六 10 ) ，故此聖經就沒有描 

寫 了 。人死亡的時候，是越過了時間一切的 

限 制 ；從 那 人 （及 神 ）的角度來看，從此岸 

到彼岸之間，很可能沒有 r 居 間 」狀 態 。他 

離開人世就與神同在了。在永 g 的國度裡， 

神保證一切痛苦、恐 懼 、罪惡與死亡，都要 

成 為 過 去 ，人 終 於 得 到 自 由 （啟 二 十 ■

4 ) 。聖經用了許多形象語言，來描述這光  

景 ，像 筵 席 （啟 十 九 9 ) 、滿了愛與敬拜的  

新城等（來十一 10 >十二 22 ~  24 ) 。

「地 獄 」是大審判中被定罪者的歸宿； 

地獄一詞來自希膜文之 G e / 7 e n n a，這詞又是 

源自希伯來文的 G 甜 / ' n n o m，它是耶路撒冷 

城 外 一 個 山 谷 ，因著初民在那裡獻兒女為  

祭 ，而成為定罪的記號（代下二十 A  3 ，三 

十 三 6 ) 。福音書形容地獄是黑暗之地，也 

是有不滅之火的地方（可九 44 ：太 八 12 ) ， 

代表與神隔絕，和永遠滅亡之處。耶穌的講 

道清楚顯出，地獄之所以可怕，是因為它與 

神 隔 絕 （太 七 2 3 ，十 3 2 、 33 ) 。保羅書信 

中 沒 用 G e r t e n n a— 詞 ，但他同樣指 出，神 

是一切存在的基礎，與神隔絕就等於是「毀 

滅 」、「死 亡 」，和 「朽 壞 」了 。至於這是 

一永遠受刑的存在（傳統基督敎的思想）， 

或是指不再存在（主 張 「有條件的不朽」者 

所敎導的），就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了。

在神的計畫中，天堂與地獄的地位並不 

是相等的；神為人預備了天國，這是首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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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二十五 34 ) ，地獄原是為撒但與牠的差 

役預備的（太二十五 41 ) ’人若去到地獄’ 

也是因為他們先拒絕了天國。

5.基督是我們的盼望

基督敎末世論的特點，是以基督為中心。基 

督 再 來 ，目的就是要完成祂在伯利恒和加略 

山開始了的工作。基督徒的復活是本於基督 

的 復 活 （林前十 五 20 ~  22 ) ，基督的復活  

就成了基督徒必要復活的保證。基督徒之盼 

望不是幻想，而只是展望一個已然開始的計 

畫達至完成的一天，那一天就是他的盼望。 

神的國不僅是為補償今生一切的缺陷與苦  

難 ，卻是經歷聖靈一切的豊盛，這種聖靈的 

經 歷 ，也是信徒在今世可以預嗜的，故聖靈 

便稱作「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弗一 14 ) 。

末世論是關於神創造萬物之原旨最後得  

申的敎義，它呼召人不要過度注意自己個人 

的 得 失 ，乃要等待神計畫的最後成就，以此 

為信 徒 的 盼 望 ，並 且 讓 這 盼 望 （H o p e  )•承 

載一 生 ，決定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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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s e n c e  o f C h r is t ia n it y  基 督 敎 要 義

費 爾 巴 哈 （Feuer bach  r 的 《基 督 敎本 質》

(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1841 ) ，和

哈 納 克 （H a m a c k f 的《基 督 敎 是 什 麼 ？》

( Wha t  is Christianity ? 1900 ) ，顯出這題 

自是十九世紀歷史家所關注，但事實上也是 

現代人同樣關心的。我們不能以上一世紀研 

究的結果，便認定這些研究的人，把一個活 

的宗敎衰減成只有社會學或倫理學的原則； 

我們至少可以從五方面指出，這方面的研究 

愈來愈受重視，而其結果都是具建設性的。

研究基督敎的基本因素，可從幾方面進 

行 ， 包 括 宗 敎 經 驗 （Religious E x 

perience f 、 崇 拜 （Wo r s h i p  f 、 倫 理  

( Ethics r 及 敎 義 ，它們提供的基督敎定義  

包 括 ：1.古今中外的信經（Creeds )*、信條 

( Confessions of Faith ) "和 信 仰 問 答  

( Catechisms )* ; 2 .合一運動 (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討論敎會聯合的基礎（參 H.-G. 

Link, ed., Apostolic Faith Today, Faith 

A n d  Order Paper  124, Geneva, 1985 ) ； 3. 

宗 派 間 的 對 話 ； 4 . 福 音 處 境 化  

( Contextualization f , 及跨越文化之間的  

溝 通 ，這對好些地區的天主敎敎會，都是個 

特 別 敏 感 的 問 題 （參 Concilium 135, 1980; 

171, 1984； R. J. Schreiter, Constructing 

Local Theologies, L o n don, 1985 ) ; 5.系 

統 神 學 （Systematic T h e o l o g y  )*和護敎學  

( Apologetics )* 的工作。

從這五大範畴來看此問題，就知道把基 

督敎衰減成 一兩 個 題 目，與嚴肅地面對問  

題 、努力研究它毎一方面的含義，二者實在 

有天壤之別，不應互相混靖。舉 例 說 ，費爾 

巴 哈 和 哈 納 克 用 的 方 法 ，就與士 來馬 赫  

( Schleiermacher )* 或 紐 曼 （N e w m a n  )* 所 

用的很 不一 樣（參 S. S y k e s， Th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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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ristianity, L o n don,  1984 ) 。

基督敎的學者有一種極久的試探，就是 

要把基督敎非歷史化（參 N. Lash, Theolo

gy on Dover Beach, London, 1979 ；或像 

中國儒家學者，企圖把基督敎與儒家思想等 

同的所謂本色化神學），我們要本於兩方加 

以 拒 絕 ：a .基督敎本身包含了許多構成因  

素 ，像宗敎經驗、敬 拜 、倫理及敎義；b .這 

些不同的構成因素，早在初期敎會，便呈現 

出 豊 富 的 多 元 性 和 合 一 性 （參 J. D. G. 

D u n n ,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 e w  

Testament, L on don,  1977 ; G. E. Gunton, 

Yesterday a nd Today; A  Study of C o n 

tinuities in Christology, L o ndon,  1983 ) 。

這樣 一來 ，基督敎的「本 質 」，其實就 

是敎義發展（De v e l o p m e n t  of Doctrine )* 期 

不 同 的 著 重 點 。紐曼的名著《論敎義發展》 

( 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1845, ®1878 ) 的 論 點 ，至今仍具參考價值； 

不管我們能否同意他看敎會在解釋敢示奥秘 

的地 位，他的兩個結論是重要的。第 一 ，我 

們可本於任何一個思想為核心敎義，把基督 

敎真理組織起來（他是本於道成肉身，In

carnation, ) ; 能提出一個這樣的思想，絕 

不等於可以忽視其他思想，其他思想說不定 

亦可被看為中心敎義。第 二 ，至終說來，敛 

示是一個奥秘，沒有人能把整個敢示的內容 

系 統 化 ，人的言語更難以窮盡其奥秘；我們 

不能稍忘的是，只有全人回應神（包括他的 

知 、情 、意 ），我們才能獲得對神的認識。

P.N.H.

E t e r n a l  L i f e 永 生 人對永生的盼望，是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就反映出來的，但基督敎 

的永生觀，則是本於新約多於舊約。

初民對永生的渴求

死 亡 （Dea t h  )*是生命的一個現實，過度害 

怕它的視之為禁忌，不許提及；但大多數人

對死亡及死後的情形，卻充滿好奇與探索的 

勇 氣 。人不甘止於今生，期望死後能以另一 

形態繼續存在，這種心理反映在初民壁畫上 

的 祭 儀 ，或具體碩大如金字塔，以至各地各 

種宗敎文獻。現代就是種種學科被視為高度 

發 展 ，人對永生的渴求只是以另一形式出  

現 ，並不是沒有。

尋求永生其實是人嘗試為死亡尋找意  

義 ，因為人不能接受人死便如燈滅，什麼都 

不 存 在 ；人要從永生來為今生尋找價值的指 

標 。

傳統的非洲宗敎看死亡是不自然的事  

實 ，認為是仇敵的巫師造成的；他們認為人 

死後靈魂就離開身體，與眾組先的靈魂走在 

一 起 ，但這個靈魂世界，與活著的人不是分 

隔 為 兩 個 世 界 ，而 是 活 在 一 起 。佛敎  

( B u d d h i s m  )*看 死 是 一種 解脫 ，是從種種  

情愁牽样得到解脫，然後開始另一輪迴；佛 

敎沒有永生之說，起碼不是基督敎所說的永 

生 ，因為人死後只是進入另一輪迴。他們看 

真正的解脫是淫盤，是一種不再有任何改變 

或感覺的世界。印度敎的「永生觀」，有點 

像老子所說的復歸於大一或道，印度敎徒生 

前 （由出生、成 年 、結 婚 、生子到死亡）都 

有一禮儀來保證最大的福祉、最少的纏累， 

因為他們亦看 r 生之輪」是一囚牢。最大的 

解脫就是歸回一切生之源，即與真體合而為 

一 ；有時他們以一滴水落在大海，或溪流回 

歸汪洋作比喻；故個人的生命算不得什麼， 

重要的是與「大我」或 「真 體 」聯合為一。

影響基督敎之永生觀的，最重要者自然 

是希腿的宗敎與哲學。

希騰人稱生命為 Z O S，在荷馬及蘇格拉 

底 時 代 是 z a O 或 z o o n，可以用來指人或動  

物 ，與 死 物 有 別 （Bultmann, T D N T  II, pp. 

832 ~  43 ) 。他們認為人的生命可分兩部  

分 ：身 體 （so m a  ) 及 魂 （p s y c h s ) 屬於人 

的自然生命，它們像肉體一樣，是會隨著生 

命的結東而消逝。而另一部分叫做 n o u s，與 

現 代 人 所 說 的 思 考 、理 性 ，及了解能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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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它是不朽的，從人誕生的時候開始，就 

屬於一種從神紙 ( 或 外 體 ）而來的賜予；人 

死 後 ， n o u s 又 會 回 歸 它 的 原 處  

( Demosthenes, Orationes 7:17 ) 。斯多亞 

派 有 一 誌 語 ，叫 做 kafa physin z6n ’「按 

本性而活」，它不是指任性而為，相 反 的 ， 

那 是 一 種 按 理 性 而 活 （kata legon ) 的生 

命 ，這種生命才具永極的憤值，能成就他存 

在 的 目 的 （Epictetus, Dissertationes , 

1.9.19; 2.9.7f.; 3.1.25f.; 4.11.13 ) °

新柏拉圖主義者把生命分作兩部分：內 

在的及外在的生命。外在的生命是屬於今生 

的和來世的；真正具永極價值的，是 與 「大 

一 」 ( h e n ) 聯而為一的生命，這種生命是  

完 美 （teleia ) 和真實的（alsthine ) 。人要 

得 到 這 種 生 命 ，就 必 須 遠 離 塵 俗 聲 色  

( thea ) ，和 不 斷 的 潔 淨 （katharsis ) ; 

Plotinus, Enneads, 1.4.3； 6.7.31 ) °

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看地上的生 

命是一個咒 I S ，是墮落的結果；真正 的、永 

S 的 生 命 （Z G S  ) ， 其 本 質 就 是 光  

( phOs ) ，不 受 任 何 物 界 的 影 響 （Corp. 

H e m  1.12 ) ，不為死亡中斷，是與生命之  

本 源 相 連 的 （Corp. Herm, 1.6; 12.15; 

14.10 ) 。

由此我們看到，希騰哲學對生命和永 S  

的 生 命 ，主要有兩種了解，其一是將有價值 

及永 f i的 生 命 ，與地上真實的生命分隔開  

來 ；其 二 ，屬 地 生 命 變 幻 無 常 ，不值得重  

視 ，而值得重視的生命，與歷史是全無關係 

的 。

聖經的永生觀

學者大多同意，基督敎的永生觀來自新約多 

於 舊 約 。希伯來人認識的神，是活人的神， 

不是死人的神；神一切的應許與賞罰，都在 

今生完成，若不是我的今生，也是後裔的今 

生 ，這是他們被虞前的盟約（Co v e n a n t  )*神 

學的要粹。

亡 國 後 ，他們發現好些應許不能在可見

的將來成就，義人受苦的問題，開始為他們 

開拓了來世的觀念：義人既不能在今生得到 

獎 賞 ，自然寄望來世可得補償。特別在但以 

理書及之後，他們開始看永生為一屬神的生 

命 ，是 一 具 末 世 論 （Eschatology f 導向的 

思 想 ，也 只 有 在 來 世 才 能 實 現 （但十二  

2 ) °

到 了 新 約 的 福 音 書 （太 十 A  8 ，十九 

16 ; 可 十 17 ; 路十 A  18 ；太 十 九 29 ; 路十 

八 30 ) 、保 羅 書 信 （羅二 7 ，五 21 ’六 22 

及 下 ，十 六 2 5 及 下 ；加 六 8 ；林 後 四 1 7 及 

下 ，五 1 ;帖後一 9 ，二 16 ; 門 15 ) 和敎牧 

書 信 (提前一 1 6 ，六 1 2 、16 ；提後一 9 , 二 

10 ;多一 2 ，三 7 ) ，「永生開始具有時間的 

意 義 ，即永生不是在時間之外，要等到他世 

才能開始，而是現在就可以預嗜，但其完備 

的恩福仍在將來，即復活後才完全體現。」

約翰認為永生是一種在基督裡的生命， 

透 過 信 靠 、愛和守基督命令而有的新生命  

( 約 三 1 5 及 下 、36 ’四 1 4 、 3 6 ，五 2 4 、 

3 9 ，六 2 7 、4 0 、4 7 、5 4 、6 8 ，十 2 8 ，十二 

2 5 、 5 0 ，十 七 2 及 下 ）。在 約 翰 的 用 詞 ，

「永遠 」 （aionios ) 是指一種特別的素質， 

即 是與 舊生 命 那 種 恐 懼 、罪 惡 、僧 恨 、痛 

苦 ，與死亡完全不同的生命素質。因此永生 

不是死後才開始（參末世論 * ) ，乃是所有 

與基督的生命相交的人，在今生就開始活在 

7lC生 裡 。但永生亦具有量的意義：基督本身 

既 是 生 命 （約 十 四 6 ) ，在祂裡面的，死亡 

就不能終止其生命，他要永遠活下去（約八

5 1 ，十一 2 5 及 下 ）。

值得注意的是，新約有說永生，卻從來 

沒有說到永死。因為永遠或永極，與生命的 

關係太密切；永生的相反詞不是永死，而是 

滅 亡 。

福音書的永生觀，與希腿哲學之靈魂不 

減觀完全不同，它視之為神的恩賜，因神是 

叫死人復活的神（太二十二 3 1 及 下 ；可十二 

2 6 及 下 ；路 二 十 3 6 及 下 ）。有時福音書單 

以 r 生 命 」 （Z O S ) 一 詞 ，來說真實及有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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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生命，就是具永 ® 價值的永生（太十 A  

18 ; 可九 4 3 、 45 ) 。作者不是輕看肉身、今 

生的生命，像晚期猶太敎、希腿哲學，及很 

多古代宗敎（如印度敎、佛 敎 ）那 樣 ；他們 

是 指 出 ，此生的價值，全看人與神的關係而 

定 （太 十 九 16 ；可 十 17 ；路 十 2 5 ，十 A  

1 8 ) 。最能顯明今生與永生之緊密關係者， 

就是最後審判的比喻（太二十五 3 1 及 下 ）： 

不順服神旨者，要接受永遠的刑罰；而行神 

旨意的，卻要得著永生（太二十五 46 ) 。

保 羅 的 永 生 觀 ，完 全 以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為 核 心 ；從死裡復活的基  

督 ，是信徒得永生的保證（林前十五 4 ) > 

祂已經勝過死亡（羅十四 9 ) ，而祂就是肿 

的大能。

復活的基督（參基督的復活，Resurrec- 

tion of Christ* ) 成了人類新生命的源頭（羅 

五 1 2 及 下 ；林前十五 2 0 及 下 ），故此基督 

徒的生命不是屬於他自己，乃是屬於基督： 

基督活在他裡面（加二 20 ；緋一 21 ) ，他們 

活的就是基督的生命 (林後 四 10 ) 。但這種 

生命必須從基督及聖靈的角度來了解，它既 

不是某種超然的能力（像諾斯底主義），或 

藉著某種神秘的聯合（像東方神秘宗敎）， 

乃是透過生命之道（緋二 16 ;提後一 10 ；多

2 及 下 ） 和 聖 : 的 重 生  

1 0 及 下 ；林( Regeneration ；羅八 2 、

前十五 45 ) 。

藉聖靈的重生及裝備的生命，就是今生 

已然開始活的永生（羅 六 4 ) ，絕不是像斯 

多亞派般對今生冷漠，或像議斯底主義般遁 

世 ；保羅強調基督徒生命必須對人有責任， 

作眾人的僕人。因為他不再為自己而活（羅 

十四 7 ；林後五 15 ) ，乃是為神（羅 六 1 0及 

下 ）和 為 基 督 （羅 十 四 8 ；林 後 五 15 ) 而 

活 ，他的生命就有聖靈的果子，亦即是積極 

而有果效的生命（加五 2 5 、 26 ) ；有時保羅 

稱之為跟隨基督、背負十架的生命（林後四 

9 及 下 ）。這種生命不容易用一般語言來表  

達 ，因為世人均看成功的生命是得著（權 、

名 、利 ），永生卻是透過捨去與死亡而得， 

故保羅用吊 I I法 （paradox ) 來 說 明 ，像他 

對哥林多敎會說的：「似乎要死，卻是活著 

的 」（林後六 8 及 下 ）。

不為自己而活的生命，是永生的記號， 

它 是 一 「為 別 人 」 （for others ) 而活的生  

命 ，這 就 是 愛 （羅 十 三 8 ~  1 0 ，十 四 1 1 及 

下 ）。保羅常用間接受格（dative ) 及 由 syn 

— 複 合 而 成 的 詞 語 來 表 達 「生 命 」

( zaO ) 的 真 義 ：即 r 為… … 而 活 」 ( living

for...) 及 「與 ....同活」 （living with...) ’

這就是永生實踐於今生的記號。

這種生命常呈現出現在與將來的一種張 

力 （加 五 25 ) ；永生已然展開，但其完全體 

現 ，還要等待將來（西三 3 、 4 ) ，這就是基 

督徒的盼望。基督的復活是信徒必要復活的 

保 證 ，那 時 ，今生一切的限制與痛苦，都要 

成為過去（羅 八 1 8及 下 ），死亡亦至終被除 

滅 （林前十五 2 6 、 28 ; 羅六 22 ；加六 8 ) ， 

那就是基督再來（Sec o n d  C o m i n g  )*時要發 

生 的 （帖前四 1 3 〜 17 ; 林前十五 2 0 及 下 、 

3 5 及 下 、5 1 及 下 ）。

保羅借用兩約間敢示文學（Apocalyptic 

Literature )*的 手 法 ，來描寫由今生進入永  

f i的 過 程 ，這是形式上的借用，目的是讓人 

藉此聯想到將要發生的事，卻不是用它們的 

內 容 ，故此與當時晚期猶太敎的騰測沒有關 

係 。相 反 地 ，他全按基督論的角度來描寫永 

生的情 況 ：那是一種帶有身體的生命（林前 

十五 3 5 及 下 ；林後五 1 及 下 ，猶太人及諾斯 

底主義者，不能想像 「永生」與人的身體有 

任何關係），是可以面對面與主相遇（林前 

十 三 12 ；林後五 7 ) ，是滿有公義、平安和 

喜 樂的 （羅十 四 17 ) ；但最重要的，它是永 

遠與基督在一起的生命（帖前四 17 ：林後五 

8 ；緋 一 23 ) 。

另 參 ： 創 造 論 （Creation ) ; 死 亡  

( D e a t h  ) ; 神 的 審 判 （Ju d g m e n t  of G o d  

) ; — 般 復 活 （Resurrection, Genera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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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復活（Resurrection of Christ ) 。

5, 1976 ~  9.

揚牧谷

E t e r n i t y 永 恒 參 時 閩 與 永 恒 （T i m e  

a n d  Eternity ) °

E t h i c a l  S y s t e m s 倫 理 體 系 要在這裡

處理整個倫理學（Ethics )•的 體 系 ，是不可 

能 的 ，我們只集中討論歷代基督敎會的倫理 

學 主 流 ，分別為早期敎會、中世紀、改敎運 

動 ，及現代四個時期。

聖經不是一本哲學或倫理學的書，它的 

主題是神對人生命的改變，故歷代基督徒均

從聖經指出人要怎樣生活，才能符合神的要 

求 ，這是基督敎倫理學的基礎。但基督敎倫 

理學與基督敎神學，有一個 S 要的分別：基 

督敎倫理學者不會感受 E 力 ，要把歷代倫理 

學 調 和 ，呈現某種前後一致的思想體系，像 

系 統 神 學 ( Systematic T h e o l o g y  )•那 樣 ； 

他們關心的，不是信仰體系的一致或統一， 

而是信仰在某個特定時空下，怎樣才能落實 

在信徒的生活中，因此不同的時代，使有他 

們獨特的倫理體系。

御据敎會

最早把塵經倫理敎訓組織成一個體系的，要 

算是安波羅修（A m b r o s e  )*。他關心的地方 

是裝備敎會，好能配合基督敎國家（State r 

的發展。他寫的《敎士的責任》（The Duties 

of the C l e r g y )，就是本於羅馬模式，把西 

塞羅之《論公職》（Cicero, D e  OfficHs ) 加以 

基 督 敎 化 ， 因 此 他 常 引 用 斯 多 亞  

( Stoicism f 的自然律作立論基礎，這為後 

代倫理學者本於自然律（Natural L a w  )*來 

立論的做法，開了先河；又因為他是本於斯 

多亞哲學模式，來解釋基督敎倫理，認為聖 

經把希膜哲學帶到更高的層次，後代〔特別是 

中國敎會論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 )*神 

學 ）〕所謂基督成就文化的論點，也是安波羅 

修力行的。

早期敎會飽受敎外哲學家和宗敎思想的 

困 擾 ，敎會生活與信仰，都受到一定程度的 

挑 戰 ，敎 會 會 議 （Councils )•的 興 起 ，就是 

為了應付這挑戰而設。好些思想與生活的守 

則 ，在 日 後 均 演 變 成 敎 會 律 例 （C a n o n  

L a w  )*的地位 ，凡違法又不知悔改的，都要 

接受敎會的懲戒。到 此 ，福音的精神漸漸被 

一種近乎晚期猶太敎的律法主義所替代；尤 

有 進 者 ，人開始相信，人要得神喜悅，不僅 

要 接受 聖 經 的 敎 導 ，更要能符合敎會的傳  

統 ；但人怎能知道這麼多規條呢？在俗世中 

又怎能保守聖潔的生活？避世的修士和修道 

院 ，明顯地較易達到目的，修 道主義（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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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主 義 與 修 道 主 義 ， Asceticism an d  

Monasticism* ) 便成了早期敎會一個重要的 

倫理方式；人為了遵守道德規條，又能符合 

敎 會 傳 統 的 要 求 ，與俗世權力結合的修道  

院 ，便成了人最高的倫理理想’基督敎信息 

在這時便成了一套新的律法。

這種律法主義，在西方敎會全是以羅馬 

精神作模式，尤見於特土良（Tertullian ) * 

眾多的作品中。特士良曾接受律師的訓練， 

本身又是一個嚴謹的人，由於敎會的大氣候 

加上他自己的背景和個性，他的作品便帶有 

極濃厚又嚴格的道德意味；這傳統到了居普 

良 （Cyprian T 的 手 ，為了維持敎會權柄的  

尊 嚴 ，更是發揮到極致。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對敎會倫理發  

展到這種地步，深感不安；雖然信主前放浪 

的 生 活 ，叫他傾向一種近乎修道士的嚴格倫 

理 觀 ，但人的無力為善使他更深體會，只有 

神 的 恩 典 （G r a c e  )*才是人真正的希望。因 

此他反對當時流行的膚淺倫理，一種倫理學 

者 稱 之 為 r 原 子 結 構 式 的 道 德 觀 」

( atomistic morality ) ，以為只要把倫理準  

則化作極微細的構成體，然後鼓勵信徒遵  

守 > 信徒就能過討主喜悅的生活。奥古斯丁 

說 ，蒙神悅納的信仰羣體，並不能等同於可 

見 的 、有形的敎會（如敎會名冊），這羣體 

是 無 形 的 （invisible ) ，卻是惟一能得神之  

恩福的羣體。他並不反尉人在生活上要有信 

德的表現，但他更重視的，是人的信、望 、 

愛 ：只要當人相信神的敢示（Revelation )* 

是 真 實 可 靠 的 ，它 就 成 了 人 稱 義  

( Justification )*的 根 基 ；那麼人本於對神  

的愛 而遵守神 的道，神的道便成了人的盼  

望 。這種信、望 、愛三連環式的關係，才是 

人得神永遠恩福的保證。

奥古斯丁的神學和倫理觀，成了敎會接 

納的正式信仰解釋，只不過後期不同的神學 

家 ，另有一套不同的解釋和實踐系統（參 ： 

G r e g o r y  the Great> Moralia ) ; 但在後期的 

經 院 哲 學 （Scholasticism T ，和羅馬敎會的

神 學 ，我們仍可見到奥古斯丁的思想，在負 

起一種平衡的作用。

由奥古斯丁時代發展到中世紀時代，我 

們看見敎廷愈來愈傾向半伯拉糾主義（Semi- 

Pelagianism )*，福音再度被解釋為律法，敎 

會更加重視命題 式的 信條 。到 了 七 、A 世 

紀 ，敎會的倫理觀終於誘發出一套豊盛的  

「苦 修 文 學 」 ( Libri paenitentiales ) ’ 其 

中尤以亞爾昆（Alcuin, 735 ~  8 0 4 ，英國神 

學 家 ，為查理曼之敎育顧問）的作品最值得 

注 意 （D e  virtutibus et vitiis, D e  animae 

ratione) °

中世紀時代

經院哲學時代的倫理學，開始成為獨立的學 

科 ，但這時期的作品，本質上屬於哲學多於 

神 學 ，就 如 希 爾 得 伯 （Hildebert of Tours, 

1056 ~  1 1 3 3，法國都爾總主敎）的《哲學倫 

理》（Philosophia moralis ) ，和亞伯拉德  

( Abelard f 的《倫理學》（Ethica ) 。經院 

哲 學 晚 期 最 重 要 的 倫 理 學 家 是 倫 巴 都  

( L o m b a r d  f ，. 他 的 《四 部 語 錄 》 

( Sententiae ) 可說影響深遠。第二卷討論 

自由、美 德 、罪 惡 、意 志 、七項致命的罪， 

和 襄 清 聖 靈 的 罪 ；第三卷則論信仰上的美  

德 ：信 、愛 、望 、四項主要的美德、聖靈九 

種 果 子、十 誠 ，以及律法與福音的分別。倫 

巴 都 最 傑 出 的 學 生 ， 自 然 是 阿 査 那  

(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 了 ，在他的巨構《神學 

總論》 ( S u m m a  ) 的第一部分，使是系統地 

討論倫理學的問題。眾所週知，阿査那的系 

統是以亞里斯多德（見 Aristotelianism** ) 的 

哲學為骨幹，但在倫理學上，卻是以奥古斯 

丁的神學為皮肉，建於亞里斯多德的哲學骨 

架 上 。他認為理性有一內在的、天 生 的 ，也 

是可辨認的必須性，要人非履行倫理要求不 

可 0

這 種 思 想 為 敦 司 ’蘇 格 徒 （D u n s  S c o 

tus T 反 對 ，他認為倫理的基礎不是理性所要 

求 的 ，乃是人及神的自由意志（Quaesfiv,



Ethical Systems 356

49 ) 。不過大體說來，經院哲學的倫理觀， 

與中世紀的神秘主義（Mysticism )*，並非互 

相對抗，乃是相輔相成，二者都是本於奥古 

斯丁的神學，和新柏拉圖主義而建立。其相 

同點頗多，就如一個抽象和非倫理的神觀； 

因為羅馬敎廷効勞，亦為托鉢僧所遵從。有 

些 人 （如 ：H u g o  of St Victor )能把二體系 

混合起來，艾哈特 ( Eckhart )*更能把二者 

的神髓體現在自己的生命上，他的拉丁文作 

品顯出他是個經院哲學家，但他的德文作 

品 ，卻表達出他是祥秘主義者。就算這時期 

一些神秘主義者不管經院哲學的辯證法，如 

陶勒 （Tauler )* 及金碧士（ T h o m a s  a K e m -  

pis ) ，他們的神秘主義仍是屬於經院哲學 

的 ，例如認為人至終的目的，是超越基督敎 

信仰 ，基督徒的倫理是人神相合的結果，能 

把人的自我釋放出來。影響改敎運動的倫理 

觀 ，正是這經院哲學的神秘主義，重視人內 

在的敬虔生活。

改敦蓮動

馬丁路德（Luther )•認為人原是自由的，對 

道德律是主動地配合，但罪惡把這一切都扭 

曲了 ，道德律變成囚禁人、入人於罪的死 

律 。只有神能把人更新，人亦只能憑信而稱 

義 ，從罪律釋放出來。這種信使人再於愛中 

活過來，以致能遵從神的律法（聖 經 ），敢 

於在俗世社會活出基督的榜樣，不再以遁世 

的修道主義，為道德修為的最高理想。這是 

基督賜下的新生命和新自由。

路德本於十誠，來解釋救恩的社會意 

義 ，他認為基督徒必須遵守社會制度，因為 

它仍是神設立的；基督徒在社會有當盡的責 

任 ，此等制度包括婚姻、商業秩序、政治制 

度 ，和傳統所了解的公義之戰。路德的兩個 

國度論，動後代影響深遠，他把世俗國度與 

神聖國度分別出來，但強調就是世俗國度， 

也是屬於神的。

在路德豊富的作品中，以因信稱義的敎 

義最具影響力。他看因信稱義為基督敎信仰

的中心，聖經是敎義惟一的準繩，而信徒相 

通加上神的道和聖禮，則是敎會的本意；透 

過這= 方面的敎導，路德要董建基督敎的倫 

理學。信徒不再以敎廷的權威及敎會的傳統 

為依歸，乃是重新歸回信賴神，和因愛而跟 

隨基督的聖經傳統。這樣一來，信仰使成了 

信徒生活一股極強的道德策動力；昔日那種 

律法主義、善功主義，和修道主義便給清洗 

出去。

改敎家當然不是為倫理學寫敎科書的 

人 ，也極少視之為獨立題目，以專書閨釋， 

但一種全新的倫理觀，卻散見於他們的作 

品 。就以路德來說，在論敎義問答中十誠的 

部分，便討論到倫理的問題，而《基督徒的自 

由》 （\/on der Freiheit eines chrlsten- 

menschen, 1520 ) ，更開列出基督敎倫理的 

主要原則。

較 fi視倫理學的改敎期大師是墨蘭頓 

( M e l a n c h t h o n  )*，他的《敎義學》（Loci) 

及《簌言講義》均有論及。但他仍是以倫理學 

的哲學基礎為主，認為自然律是神賜下的， 

它就是倫理的基礎。墨蘭頓兩本主要的作 

品 ：《哲學倫理學》( Epitome philosophiae 

moralis, Strasburg, 1538 ) 和《倫理敎義發  

微》（Efft/cae doctrinoe elementa, Stras

burg, 1550 ) ，一直是路德倫理學的標準參 

考書。墨蘭頓學派亦產生名重一時的倫理學 

家 ，其中以溫諾托雷斯（T h o m a s  Venato- 

rius, D e  virtute Christiana llbri tres, 1529 ) 

為 要 ；他認為因信稱義本身，就是股巨大又 

有效的道德力量。此 外 ，渠特來烏（D av id 

Chytraeus ) 的《生命原則》（flegfu/ae vitae, 

1555 ) ，和艾山的《倫理學》( P. v o n  Eitzen, 

Ethicae doctrinae libri quattuor) ，均是本 

於十誠去閨釋倫理的標準與要求。

把 信 義 宗 的 倫 理 學 引 入 改 革 宗  

( R e f o r m e d  )*的 ，主 要 是 亨 名 孫 （D a n e  

Niels H e m m i n g s e n ,  1513 ~  1600, Enchiri

dion theologicum, Leipsic, 1568 ) ，他的神 

學思想比較傾向加爾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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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宗神學就是透過墨蘭頓學派，而對 

倫 理產 生深劾的反省。但改革宗的預定論  

( Predestination )*太強烈了，不敢肯定人的 

自由意志 ( Will )•，以致倫理觀與信義宗分  

道 揚 鍵 ，慈 運 理 （Zwingli )•的《論假宗敎》

( Commentarius de vera et falsa re- 

liglone, Zurich, 1525 ) 是個佐證。慈運理與 

加爾文的倫理觀也不相同，前者看敎會是個 

宗敎及社會的團體，必有愛國精神，以及一 

種滿溢著喜樂的敬虔主義；這些都不是加爾 

文神學內可以找得到的。

加 爾 文 （Calvin )*的倫理學，主要見於 

其 《基 督 敎 要 義 》下 冊 （Christian Insti

tutes ，文 藝 ，®1995 ) 。他認為基督徒的生  

命 ，就是一個屬靈的事奉，或更準確地說， 

是一個捨己的奉獻；這個思想叫加爾文的倫 

理 學 ，具有相當濃厚的修道精神，愛反面不 

是最受重視的。改革宗第一個倫理系統，是 

由丹尼爾建立的（L a m b e r t  Daneau, Ethica 

Christiana, Geneva, 1577； Systema ethi- 

cae, Geneva, 1614 ° 清敎徒的倫理學，可參 

William A m e s ,  Medulla theologica, A m 

sterdam, 1623 ) ；他認為基督敎倫理學者， 

非嚴格按著神學來建立，就不能算是基督敎 

倫 理學 。這個立場成了清敎徒的標準，因此 

其內容都是環繞著十誠來閨釋，比較單元化 

及 敎 條 主 義 （參 J. H. A l s t e d， Theologia 

Casuum, H a n a u ,  1621 ) °

近代教會

改敎運動之後，基督敎倫理學很快就給敎條 

化 了 ，失去它本身的獨立地位，成了敎義學 

的 僕 役 ；人問的不是倫理守則是否可行和有 

效 ，而是問它是否與正統主義相吻合。這段 

時 期 的 倫 理 學 可 算 是 乏 善 可 陳 （參 M .  

A m y r a u t ， Morale chrlstienne, 6 vols., 

S a u m ur, 1652 ~  60; G e o r g  Calixtus, Epi

tome theologiae moralis, 1634； J. W .  Baier, 

C o m p e n d i u m  theologiae moralis, Jena, 

1698 ) 。

十八世紀的倫理學，主要是受啟蒙運動 

( Enlightenment )*的 淮 理 主 義 左 右 ，人企 

圖擺脫敎義的控制，純粹按理性建搭哲學的 

倫 理 。他們考慮的要點，不是敎會的傳航或 

神的要求 ，而是社會的好處：人就是保留著 

屬靈的原則，也要為這原則尋找理性的基礎 

( J. L. v o n  M o s h e i m ,  Sittenlehre der 

heiligen Schrift, 5 vols., Helmstadt, 1735 〜 

53 ) 。這種為倫理尋找理性根據的思想，成 

了 德國 神學的主流，加上英國的自然神論  

( D e i s m  )*，和法國的惟物主義，而成了整 

個西方的神學主流（J. D. Michaelis, Moral, 

3 parts, Gottingen, 1792 ~  1802; F. V. 

Reinhard, System der christlichen Moral,

5 vols., Sulzbach, 1788 ~  1815 ) °

十八世紀及以後的倫理學，是非常熱鬧 

的 。從一方面說，人仍然繼續反對中世紀把 

倫理標準建立在敎會的權柄上，蒲 脫 勒 （J. 

Butler r 強調良知的作用，康 德 （K a n t  T 是 

道 德 理 性 ，或 羅 拔 . 巴 克 雷 （R. Barclay )* 

的聖靈光照；可惜這些努力並未使倫理取得 

共 識 。但從另一方面而言，在十九和二十世 

紀 ，人再嘗試從塵經整理出一套適切的倫理 

體 系 ，由饒申布士（ R a u s c h e n b u s c h  f 的社 

會 福 音 ，到 巴 特 （Barth )•以耶穌基督為一  

切倫理的內容。

毫無疑問，十九世紀的倫理學，主要是 

受 康 德 影 響 （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E T ,  L o ndon, 1929;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E T ,  L o n don, 1909 ) 。他認為道德 

法則人人皆具，且與生俱來，因此也超越一 

切 經 驗 ，是一種無條件的必須性；這種主張 

內觀和自省的倫理觀，叫人開始認識罪惡的 

真 實 ，遠超過啟蒙運動時代對人性的樂觀精 

神 。可惜康德賦與道德理性過分崇高的地  

位 ，至終把倫理與宗敎的關係割斷了。雖是 

這 樣 ，他的論證仍為十九世紀各方人士跟  

隨 ，包括惟理及惟靈主義者。

十九和二十世紀的倫理學家，再度以聖 

經為倫理體系的基礎，認為中世紀以敎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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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和敎會傳統建立的權威主義，與福音書正 

視人性之強與弱，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摩里 

斯 （M a u r i c e 7 認 為 耶 解 敎 導 之 上 帝 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是福晉核心之所在， 

這個福音核心必須體現在現在的社會，它就 

是 「更新整個世界的力量」。

饒 申 布 士 的 社 會 福 誉 ( Social G o s 

pel )•，常被後代之跟隨者和批評者誤解；跟 

隨者通常只取其社會性的思想，而批評者亦 

本 於 此 ，來話病他離棄了福音的本質。饒申 

布士重視的，是福誉在社會的體現，認為人 

際 間 一 切 的 關 係 ，必須能反映出基督的管  

治 ；而基督論及的國，正是人類的新啟示， 

叫人知道應怎樣活在地上。罪惡與救恩不僅 

有個人及內在的意義，也具備了社會和外在 

的 意 義 ，因此 基 督 敎倫 理學 的 要 旨，就是 

「使社會秩序基督化」 ；這個思想與近代基 

督徒關心及參與社會事務的理論是一致的， 

包括福音派的社會行動家在內。

另 一 陣 線 的 神 學 家 ，對人性沒這麼樂  

觀 。賴 荷 .尼 布 爾 （Reinhold N i e b uh r  ) 認 

為 ，基督徒對整個政治制度的影響其實有  

限 ，不切實際的要求，只會帶來失望。潘霍 

筆 （Bonhoeffer )*面對著委曲求存的德國敎 

會和納粹主義，對現實世界更不存幻想，卻 

絕非放棄。他認為罪惡犯濫的世界，仍是上 

帝的世界，是耶穌救騰，又是基督徒必須在 

其中作見證（哪怕因而喪命）的世界。我們 

不 能 指 望 神 從 高 天 下 凡 ，介入人的種種糾  

紛 ；只有當信徒願意為他人而活、而 死 ，這 

個世界才有盼望見到基督，跟隨基督。為他 

人而活而死的實際情況，就是社會上種種建 

制 ，包括婚姻、工 作 、政府和敎會。潘霍筆 

死 後 ，人 從 他 的 講 義 編 成 的 《倫 理 學 》 

( Ethics, L o n d o n ,  1978 ) ，很有可能發展成 

為一薪新又極端的倫理體系。

潘霍筆的老師巴特，卻從另一條線來發 

展 （Church Dogmatics, II.2； III.4 ) ，他認 

為人的墮落是徹底的，只有在耶鮮基督內， 

才有重新開始的可能。他否認道德有任何客

觀 的 、先存於人意志之內的可能；人認識什 

麼是應該做的和能做的，全本乎神的道，在 

耶穌基督內向人說出來。因此倫理只是神對 

人 的命令，遍存於字宙與人生，又是人必須 

順 服的 。這種命令是人的權利，而順服這命 

令 的 ，就是承認神是對的，是有主權的；人 

透過愛來順服神的主權，正是人能經歷的自 

由 °

卜仁納 ( Brunner r 把巴特的神學往前  

推 進一步，認為人不知道什麼是善，因為善 

( g o o d  ) 就是神的旨意。但他對人的責任較 

巴特肯定，認為人聽到神的道（旨 意 ），就 

有責任去回應，也有能力去回應，沒有能力 

回應 的 ，就不構成責任。人的回應就成了新 

生命的核心，這個核心包括兩方面：1.愛 ， 

愛什麼和怎樣愛，是不能預知的，但其結果 

必然越過公義的要求，正如需要是越過權利 

一 樣 ；2.信 ，它是成就善的必要條件，即是 

讓 神 透 過 聖 靈 ，來成就祂在我們身上的旨  

意 。愛是羣居的基礎，包括婚姻、家 庭 、工 

作 （社 會 ）、敎 會 、國家和文化。

布特曼（B u l t m a n n  )*同樣重視神的道， 

但 他 不 認 為 這 等 同 聖 經 。道是一種 相遇  

( encounter ) ，當人宣揚基督，那就是道與 

人相遇的時刻，人必須用信心（不憑眼見） 

來 接 受 ，作出回應。人只能藉信與基督同死 

同 復 活 ，道對他才會有意義，人才能從「不 

忠 於 自 己 」 （inauthentic ) 的 存 在 ，進入 

「忠 於 自 己 的 存 在 」 （authentic e x 

istence ) ，這就是新生。

結論

以前人一直盼望尋找一種無所不包，又能適 

切導引的倫理體系，作信徒安身立命、待人 

處 事 的 系 統 ，古代敎會以敎廷及傳統作指  

標 ，結果落在中世紀律法主義的陷胖；近代 

人嘗試從理性及「社會好處」為大前提，效 

果也欠理想，倫理討論變得異常艱深填碎， 

脫離現實生活甚遠，加上兩次大戰和人與人 

性愈來愈悲觀，理性及意志能力是否真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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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行 所 該 行 的 ，就 令人 沒 有 信 心 了 。在近 

代 ，敎會倫理學家重新在聖經尋找一個具涵 

括 力 的 代 模 （參 神 學 代 模 ， M o d e l s  of 

T heo l o g y *  ) ，來 建 立 倫 理 體 系 ；能否成  

功 ，就要看這體系是否：1.胸 清 晰 ；2.具備 

實際的導引作用；3.能否涵括信徒視為不能 

或缺的信仰要素在裡面；4.它是不是被敎會 

奉為道德的標準；5.能否符合神造人所定下 

的旨意；6.是西不僅定出道德的指引，也令 

信徒具足夠動力與盼望去遵行；7 .是否對信 

徒與社會均有建設性；8.對華人敎會來說， 

更重要的是這體系能否忠於聖經，同時又具 

備足夠的空間（接 納 度 ），給不同的人去實 

行 。

至終說來，要求單系統的倫理指引，可 

能是不實際的，在一個愈來愈多元化及小圏 

子化的現代社會，我們需要的，可能是超過 

一個倫理體系；但不管是哪一個體系，它必 

須能幫助人去效法基督，這種倫理體系，才 

能稱作基督敎的倫理體系。

另 參 ：倫 理 學 （Ethics ) ；情 境 倫 理  

( Situation Ethic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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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E t h i c s 倫理學倫理學是研究人類行為  

的科學。基督敎倫理學特別注意的，則是把 

人對神的了解，和神對人的要求相連起來， 

作人行為的指標；這是基督對門徒的要求， 

亦是基督使之為可行的生活守則。

本文是從聖經神學的角度，閨釋基督敎 

倫 理 學 的 特 性 （另 參 道 德 神 學 ， M o r a l  

T he o l o g y *  ) °

钟爲首

聖 經 的 倫 理 敎 訓 ，基 本 上 是 以 神 為 中 心 ：

「善的能力完全是建基於那位善者（神 ）身 

上 。道德行為不能建立在抽象的善，這是行 

不 通 的 。」 （W .  Eichrodt,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vol. 2, L on d o n ,  1967, p. 

316 ) 這個以神為中心的基礎告訴我們，基督 

敎倫理必須本於聖經來建立，二者是分不開 

的 ；這是為什麼十誠是以救讀為基礎，而耶 

穌登山寶訓的道德敎訓，則是從宗敎的基準 

歸納出來（參太五 43 ~  48 ) 。

我們若要探究善的本質，聖經要我們注 

意神自己的本性，因為耶穌說只有神是善的 

(可 十 18 ) 。耶和筆應許摩西說：「我要顯 

我一切的美善（和 合本 作「恩 慈 」 ），在你 

面前經過，宣告我的名」（出三十三 1 9 ) ； 

神就是讓摩西認識祂自己的本性（出三十四 

6 - 7 ) 。

因此壁經最基本的倫理要求，就是要人 

效法神。舊約不斷出現的命令是：r 你們要



Ethics 360

璧 潔 ，因為我是聖潔的」（如 ：利十一 44 ~  

45 ) ；這與耶穌的要求是一致的，祂要門徒 

能 反 映 出 天 父 的 完 全 （太 五 4 8 ; 參路六  

36 ) 。要達到這標準，新約鼓勵信徒效法基 

督 ：「你們該效法神… … 也要憑愛心行事， 

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弗 

五 1 ~  2 )

聖 愛 （a g a p S  )*是神性的總歸（約壶四 

8 ) 。因此神對人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能在他 

的 生 活 上 ，反映出這 種 a g a p S  (可十二 28 

〜 31 ) 。只有當人學效基督對他的愛，才能 

如此愛世人（約十五 9 、 12 ) 。

新約對 a g a p s的解釋，真是仔細又詳備 

( 林前十 三 ），這是一種超乎家庭、友證及 

國 家 的 愛 （路 十 25 ~  37 ) ，包括愛那不可 

愛的和沒有反應的（參西一 2 1 〜 22 ) ，且 

是 不 求 回 績 （路 六 3 2 〜 3 5 ，十 四 1 2 〜 

14 ) 。

有些學者認為耶穌如此董視愛，是表明 

與舊約律法的倫理有別；但這是誤解了新舊 

約 律法 （L a w  r 與愛的關係。

舊約的律法，是放在盟約（Co v e n a n t  T 

的範圍下來討論，它代表神對祂子民的愛； 

詩人視守律法為人愛神的表現（詩 十九 7 〜 

九 3 3 〜 3 6 、 72 ) 。耶穌也不認為11

愛與律法有任何衝突，二者都是以神為中心 

的 倫 理 （約 十 五 10 ；另參約査二 3 ~  6 ) ; 

祂肯定律法，並且強調人必須本於愛來守律 

法 （太 五 1 7 〜 20 ) ，二者是和諧並重的。

聖經有很多地方討論律法的問題，充分 

說明基督徒倫理必須以神為中心。我們認為 

善與惡的知識，不能僅靠哲學思辨來獲取， 

人必 須接受神的啟示 （Revelation )*，以知 

道什麼是善，什 麼是 惡；毋怪乎聖經很少辯 

論善惡的問題，它只是宣告、命 令 ，這就是 

律法和敢示。

創造

聖經論到創造 ( Creation )*的 經 文 ，亦為基 

督徒倫理奠下了董要的根基。首要乃是宣告

男 人 和 女 人 ，都 是 按 神 的 形 像 （I m a g e  of 

G o d  )•來 造 的 （創一 21 ) ，它標示出人的價 

值 與 地 位 ；我 們 也 要 本 於 此 ，來討論墮胎  

( Abortion )*、安 樂 死 （Euthanasia )*，和 

醫 學 實 驗 （參生命倫理學，Bioethics* ) 的 

問 題 。假如有人基於種族（R a c e  T 、階級或 

性別來壓迫人或團體，基督徒是不能碱黙的 

( 參徒十七 26 ；加三 28 ) 。

因為神的本性就是善，按神形像創造的 

人 ，就等於具有某種天生的善惡意識。人即 

使不認識特別啟示，神的律也會寫在他們的 

心 版 上 ，透過良知的活動，人不能推譲說不 

知 道 （羅二 1 4 〜 15 ) 。

創造論還為社會倫理和個人倫理提供指 

引 （但聖經本身沒有在這方面發展）。不僅 

如 此 ，它還提及人對整個創造應有的倫理原 

則 ，必須與創造者的設計配合。

婚 姻 （Marriage )*制度尤為重要。女人 

的受造記載（創二 18 ~  24 ) ，是新約婚姻 

觀 的 基 礎 ，它 指 出 只 有 婚 姻 中 的 性  

( Sexuality )*關 係 ，才是合法的性關係（太 

十 九 3 ~  6 ; 另參弗五 28 ~  31 ) 。因此與妓 

女 荷 合 ，就 是 冒 犯 自 己 的 身 體 ，因為身體  

r 不是為淫亂」（林 前 六 13 ~  1 8 ) ; 同樣 

地 ，同 性 戀 （Homo sexu ality )*也為聖經所 

定 罪 ，因為與同性的人用性器官來表達愛  

意 ，是 「不自然」的 ，與神創造人的原意相 

違 背 （羅一 2 5 〜 27 ) 。

政府也是神賜下的制度，是人不應忽略 

的 ( 參 國 家 ，State* ) 。但在某種特定情況 

下 ，個人抗柜政府命令亦被允許，這在道德 

上是合法的（參但三 14 ~  18 ;徒十六 35 ~  

39 ) ；不過人既羣居，就必須有某種管理制 

度 ，這 是 合 乎 創 造 者 旨 意 的 （羅 十 三 1 ~

7 ) 。

至於說到人與自然界的關係，最重要的 

聖經觀念就是「管 理 」。創造者把男人與女 

人放在祂創造的世界，並且命令他們管理世 

界 的 資 源 （創一 26 ~  29 ; 另參詩 A  3 ~

8 ) 。因此基督徒對世界，有兩項倫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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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保 存 （因為浪費表明管理失職）和開 

13 ( 因為管理責任之一，就是物盡其用；參 

路 十 九 1 2 〜 26 ; 另參管家載分，Steward- 

ship* ) °

這 種 管 理 的 責 任 ，正是聖經論到工作  

( W o r k  )*的 倫 理 。從神學的角度而言，工 

作是做人的重要意義一 這也是基督徒反對 

失業的原因之一；但壁經卻不鼓勵人只以工 

資為工作的全部意義。

聖 經 常 說 神 是 工 作 的 神 （參賽四十五  

9 ；詩十九 1 ) ，效法神而工作，就成了聖經 

對工作的肯定；這也是十誠論工作與安息的 

態 度 （創二 2 ~  3 ; 出二十 9 ~  11 ) 。

罪惡

創造論為我們呈現出一種以神為中心的倫理 

思 想 ，聖經的罪惡觀卻讓我們看到，一個對 

人存在的困境最強而有力的分析，其中尤以 

人因背叛神而迷糊了道德知識，削弱了行善 

的 意 志 ( Will )*，神人關係的破壞，以及道 

德判斷力混亂等等，最叫人恤自驚心。

罪惡使艮知（Conscience )*的引導力歪 

曲 、敗 壞 ，人又因不斷的犯罪而麻木起來  

(多一 15 ; 提 前四 2 ) ，因此人的善惡感也 

就模糊了。有人可以按著他的良知指引，做 

出非常錯誤的事（徒二十六 9 ) ，而另些人 

卻可能為一些完全合法的事，深受良心謎責 

( 約臺三 19 ~  20 ) 。

有時人的良知，可以與神的旨意完全配 

合 ，惡神所惡，愛神所愛（參羅二 15 ) ，就 

算是在這些時刻吧—— 即人清楚知道什麼應 

該 做 ，什麼不應該做一 人也會覺得無能為 

力 。罪 把 人 的 意 志 力 削 弱 （羅 七 1 5 〜 

23 ) ，又把他天生的善惡觀扭曲（羅 七 8 〜

9 ) ；這 就 是 (參可九 4 1 〜 48 )為什麼聖經 

討論刑罰的經文會這樣眾多，包括耶穌的敎 

訓在內。人既不能本於愛神來立志行善，神 

就必須藉著刑罰（Pun i s h m e n t  )*，來警惧人 

免於行惡。

人際關係也因罪而受損。聖經記述首宗

罪的段落，也提到人犯罪怎樣影響了男女閩 

的關係。他們視彼此為性對象，而非整全的 

人 ；故此赤身露體引來羞恥與害怕（創 三 7 

~  10 ；動比二 25 ) 。男人要推譲罪責，使愛 

與忠誠的連結中斷（創 三 12 ~  13 ) ；而女 

人生産則要多受苦楚（創 三 16 ) 。

工作關係也會因著人的自私而受到破  

壞 。例 如 賣 方 欺 驅 買 方 ，或雇員欺驅雇主  

( 申二十五 13 ~  16 ;雅五 4 ) 。國際事務亦 

無 不 同 ，強國為己利欺凌弱國，窮兵讀武， 

這是舊約先知對巴比倫一類的強國，發出嚴 

厲 審 判 的 原 因 ；他們宣告神的公義不容忽  

視 ，祂要為受欺壓的人伸冤，以彰顧祂的慈 

愛 （如 ：耶五 十）。

在一個罪惡的世代，倫理問題變得異常 

複 雜 ，有時人在某種特殊情況下，無論採取 

什 麼行 動 都 不 理 想 ，聖經也承認有這種情  

況 ，這時通常是棟選較少罪惡的一種。就以 

離 婚 （Divorce T 來 說 ，它 永 遠 是 惡 的 （參 

瑪二 16 ) ，但有時卻無可避免（太十 九 9 ； 

林 前 七 12 ~  15 ) 。或 說 殺 人 ，在某些情況 

下也是被接納的（如 ：創九 6 ) 。

救績

在罪惡肆虐的世界內，神的救牆為人的道德 

困境提供了出路。從倫理的角度來看，聖經 

的睛罪論（A t o n e m e n t  f 起碼為我們提出四 

方面的眷見：1.它提醒墮落的男女要認識上 

帝 ，並且跟隨祂的腳步；2.它為人行善去惡 

提供動力；3.它為人的道德生活設下目標；

4 .它指出屬天的能力源頭，叫人軟弱的意志 

重新得力。

聖經提出倫理的要求，也同樣要人向神 

的性情和行動學習，這就是記在約內的律法 

了 。 譬 如 ， 律 法 要 求 人 善 待 奴 課  

( Slavery )* ' 因為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之  

時 ，神也是這樣恩待他們。聖經又要求做生 

意的不要欺詐顧客，因為古時人惡待以色列 

人的先組，神也為他們伸冤，這就顯出神是 

公 義 的 了 （申 十 五 12 ~  15 ; 利 十 九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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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

聖經這樣強調神的愛與公義，就是鼓勵 

我們要行善。我們作為與神立約的子民，有 

責任如此回應神的大愛，但這本是我們不配 

得 的 （參利二十二  3 1 〜 33 ) ；新約把這思 

想 強 化 起 來 ，提 醒 我 們 ，基督常與我們同  

在 ，聖靈亦住在我們心中。因此聖經要信主 

的兒女孝順父母，因為這是主喜悅的；而信 

主的奴裁也要順服主人，因為這是作在主身 

上 ，不 是 作 在 人 身 上 （西 三 2 0 、23 ) 。再 

者 ，人要逃避不道德的性行為，因為身體是 

聖靈的殿（林前六 1 8 〜 20 ) 。

基督論到上帝國（K i n g d o m  of G o d  f ， 

亦給敎會的倫理一種迫切感，因為神的國已 

然 來 到 ，它最後的完成逼在眉瞎，那時人就 

要接受或賞或罰的審判，這是叫人立志過討 

神喜悅的生活的強大推動力（可一 15 ) 。一 

個自私自利、只顧追求肉愁滿足的基督徒， 

在他想不到的時候，就要面對他的君王和審 

判的主了（路十二 16 ~  21 ) 。

要來的國度也為基督徒立下了社會倫理 

的目標。儘管上帝國的完全實現，還要等待 

大君王的突然介入，但上帝國的價值，已遍 

佈我們的世界（參 太十三 3 1 〜 33 ) 。基督 

已經完成祂 要做 的工 作，祂的國度已然建  

立 ，因此基督徒就是一班蒙召，要向鄰居見 

證新價值、新關係的人，不論其中會有多少 

衝突與挑戰（參路四 18 ~  19 ) 。

假如基督徒完全無能力去履行，他們的 

蒙召豈不是空洞的嗎？新約便在這裡提出最 

具體的貢獻。因為神的國已然是一個事實， 

凡跟從祂和順服馳的，上帝的能力亦在他們 

身 上 ，這就是聖靈的能力；聖靈要在信徒身 

上結 出果 子來 （加 五 22 ~  23 ) 。保 羅 說 ： 

r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 

行 ，為要成就祂的美意。」（W 二 13 )

聖 經 在 這 方 面 的 敎 導 ，可不是勝利主  

義 ，卻 是 一 種 潛 能 的 應 許 ；能支取聖靈能  

力 ，過以神為首的生活，必須是一個謙卑順 

服的 人 。聖經倫理學的寶貴，乃在於不尚空

談 ，它不會只提出一個倫理標準，然後泛論 

罪的為禍；它乃是讓信徒認識救履的能力， 

進而使用這能力，好改變他的生命。

另 參 ：倫理 體 系 （Ethical System s ) ；情境 

倫 理 （Situation Ethics ) ; 社 會 倫 理  

( Social Ethics ) 。

參考書目

D. Cook, The Moral Maze (London, 1983); A.

F. Holmes, Ethics (Leicester, 1984); O. O  Donovan, 

Resurrection and Moral Order-An Outline for 

Evangelical Ethics (Leicester, 1986); H. Thielicke, 

Theological Ethics, 2 vols. (London, 1968) ;萊特 

著 ，《認識舊約倫理學》，王仁芬譯，校園，1995 (

C. J. H. Wright, Living as the People of God, 

Leicester, 1983).

D.H.F.

E th io p ia n  O r th o d o x  T h e o lo g y  衣索比

亞 東 正 敎 神 學 衣 索 比 亞 (埃塞俄比亞’ 

和合本聖經作埃提阿伯）東正敎神學根據的 

古 籍 ，除 了 聖 經 外 ，還有衣索比亞的禮儀  

學 ，和《敎父信仰》 ( H a y m a n o f d  a b S w ) ； 

後 者 是 從 敎 父 作 品 中 ，抽出三 位一 體論  

( Trinity )* 和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j* 編成 

的 。

衣索比亞東正敎神學，具有豊富的神學 

傳 統 ，不 容 易用三言 兩語 交代。要仔細描  

述 ，我們就要指出，什麼是他們看為核心的 

傳 統 ，什麼只屬枝節；然後描述歷代的敎義 

爭 辯 ，有些是與別敎派的爭辯，有些是在他 

們敎會之內，這些都是模成他們神學作品的 

重要歷程。透過這種描述，我們才能看出， 

衣索比亞主流敎會的神學，是經歷了怎樣的 

改變與成長，並且明白他們的信徒，是怎樣 

把信仰與生活緊緊的連結起來。

衣 索 比 亞 東 正 敎 會 接 納 的 信 經  

( Creeds )*，記載在衣索比亞禮儀學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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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使 徒 信 經 」 〔與 西 方 之 使 徒 信 經  

( Apostles' Creed )* 不一樣〕，和尼西亞一  

君 士 坦 丁 堡 信 經 （沒 有 「和 子 」， Filio- 

que* ) °

我們通常會用「五個奥福要義」 （‘five 

pillars of m y stery' ) ，來解釋衣索比亞的神 

學 ，即三位一體、道成肉身、洗 禮 、聖 餐 ， 

和死人復活。在 引 用 「五個奥秘要義」的經 

文 之 前 ，會述說神的創造；衣索比亞信徒傳 

福 音 的 模 式 ，是這樣開始的—— 「亞當被  

造 ，又墮落了，基督來把他釋放出來」。

近代衣索比亞的神學作品，通 常 把 「七 

個聖 禮 」 （Sacrame nt )*都 包 括 在 內 ，即洗 

禮 、洗 禮 後 的 膏 油 禮 、聖 餐 、悔 改 禮 、按 

立 、婚 禮 ，和臨終膏油禮。但這樣層次分明 

的欽 述，在古代經文中倒是少見；這個發展 

很可能是因應羅馬天主敎的敎導，而產生出 

來 的 。

我們若要真切地了解衣索比亞的神學， 

便要了解它是怎樣運用神學語句，不能把西 

方神學的語句，強加在它的頭上。因此草率 

地 說 衣 索 比 亞 敎 會 敎 導 「變 質 說 」

( Transubstantiation )*，或說她們崇拜聖像 

( icons ) ，只會製造迷惑；她們對此等概念 

有不同的了解，與西方神學不能混為一談。

將衣索比亞東正敎與其他敎會分別出來 

的 ，最核心的是基督論。他們不接受逝克敏 

信 經 ，特 別 抗 拒 「兩 性 情 」 （in t w o  n a 

tures ) 一 詞 ；西方神學稱她們的基督論為  

「基 督 一 性 說 」 （M o n o p h y s i t i s m  )*，或 

「非逝克敏」論 ，也許較中肯的是「東方東 

正敎基督論」。東方東正敎包括埃及的科普 

替 敎 會 （Coptic C h u r c h  T 、衣索比亞東正  

敎 、安提阿的敛利亞東正敎、印度的東正  

敎 、敛利亞敎會，和亞米紐東正敎。

另 參 ：東 正 敎 神 學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D. Crummey, Priests and Politicians (Oxford, 

1972), esp. ch. 2 ，附其他參考書目；M. Daoud (tr.), 

The Liturgy of the Ethiopian Church (Addis Aba

ba, 1954); S. H. Sellassie (ed.), The Church of 

Ethiopia: A Panorama of History and Spiritual Life 

(Addis Ababa, 1970); E. Ullendorff, The Ethio

pians： An Introduction to Country and People 

(London, 1960), esp. ch. 5.

R.W.C.

E t h n ic  R e l i g i o n 種 族 宗 敎 參處境化

( Contextualization ) °

E u c h a r i s t 聖 餐 中文譯作「聖餐」一詞

( 希腿文的本意是r 感恩」），源自敎父時 

期 的 作 品 ， 如 《十 二 使 徒 遺 訓 》 

( D idache ) ，及伊格那丢等人，專指主設 

立的晚餐，或作主餐：在主設的晚餐，感恩 

是重要的一環，自第一世紀設立之始，感恩 

便 成 了 聖 禮 （Sacra m e n t  )*的 一 部 分 ，故 

名 。

最後晚餐是聖餐的本源，它 原 屬 r 大 

餐 」（larger m eal ) 的一部分，也就是逾越 

節筵席，在無酵餅節那星期舉行的；但也有 

人認為，當初最後晚餐是在無醇節那一天， 

或幾天前舉行，主要根據是約翰福音十八 

2 8。主餐在城內舉行，直到晚上，是半躺著 

吃 ，包括喝酒，以及解釋所吃的有什麼意 

義 ，因此與逾越節筵席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約翰特別記載了前三個特點。無論怎樣，主 

餐是在逾越節節期內吃的。

有一個時期，聖餐仍屬「大餐」的一部 

分 ，稱作愛筵（a g a p e ，猶 12 ) ，是由較富 

有的信徒為貧窮的信徒預備的（參林前十一 

20 ~  22 ) ，這可解釋為什麼聖餐是毎週舉 

行 ，不是每月、毎季或毎年（徒二十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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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說 來，聖餐共包括兩部分，即吃餅的行 

動 ，和飮杯的行動；到了二世紀初，愛筵與 

聖 餐 分 開 舉 行 ，而聖餐中吃餅與飮杯兩部  

分 ，則 合 併 起 來 ，兩個感恩儀節亦聯而為  

一 ，故早期聖餐禮儀上，就只有一個感恩和 

一個祝聖了。

r 祝 聖 」（consecration ) 的意思是「分 

別為聖」 ，歷來東西方敎會對祝要後的餅與 

酒變成什麼，存著嚴重的分歧。東方敎會認 

為祝聖是一  r 宣 召 」 （Epiclesis )*，是呼求 

塑 靈 降 臨 在 餅 與 酒 的 聖 禮 ，自希坡律陀  

( Hippolytus )*以 來 ，便成為祝聖的禮儀； 

酉方敎會則認為，使餅與酒成聖的，是主的 

話 ；近代禮儀學家則加上第三個可能—— 感 

謝 。要是我們認真看清楚，就知道聖餐與逾 

越節的分別，就只有主對餅與酒的解釋，這 

是祂新加進去的，也是祂創立聖餐的語言； 

至於為餐祝謝，分餅與酒，拉比文學告訴我 

們 ，在他們吃逾越節的筵席中也有。猶太人 

吃逾越節筵席的時候，一家之主要向家庭成 

員 解 釋 ，但他解釋的，是所吃的食物與出埃 

及 事 件 的 關 係 ，不是與基督救睛事件的關  

係 。基督設立聖餐時所講的毎一句話，都要 

實行 出 來，但最特出者是祂解釋的話，那是 

日後西方敎會聖餐禮的主要部分；至於怎樣 

了 解 ，怎 樣 用 在 聖 餐 禮 儀 ，自然是各有不  

同 。

聖餐的行動需要解釋，因為它們都是具 

象徵性的行動（參 象 徵 ，S y m b o r  ) 。加上 

解 釋 的 璧 禮 行 動 ，能 叫 人 產 生 信 心  

( Faith T ，就像話語的服事一樣（參講道神 

學 ，Preaching, T h e o l o g y  of* ) ，基督徒只 

要把信心與信仰配合起來，就能吸取靈泉， 

因 基 督 而 得 到 屬 靈 的 銀 養 （約 六 ）；換言 

之 ，象徵的背後是有其實體的，這正是敎父 

不斷強調的 一點 （參 神學代模，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 °

不過敎會發展到一個時期，就有人把聖 

餐的表徵意義，等同了它所代表的實體，即 

所謂的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 f ，指祝

聖後的酒與餅，變成了基督真實的血與肉； 

大 多 數 學 者 認 為 ，首創此意的是拉得伯士  

( Paschasius Radbertus f ，後為第四届拉  

特蘭會議（Council*, 1215 ) 定 為 （西 方 ）敎 

會 的 正 式 敎 義 （D o g m a  r 。 阿 査 那  

(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則給予哲學的解釋， 

說基督的血與肉是不能分開的，或說祂的靈 

魂與祂的神聖是相蓮的（稱 作 「附 在 」，拉 

丁 文 ： concomitantia ; 英 ： concomitan

ce ) ，故基督之血是附於其肉，吃餅即等於 

喝其血，這是領餅不領酒之根據。

改敎家不贊同此說，路 德 ( Luther f 主 

張 「合 質 說 」 ( Consubstantiation f ，在中 

世紀哲學中亦有討論。按 此 說 ，基督的身體 

與 血 ，是 跟 餅 與 酒 同 在 ，而不是取代了它  

們 。但瑞士及其他改敎家，嚴格劃分表徵與 

它代表的實體，結果改敎家之間對聖餐，就 

有了嚴重的分歧：慈運理（Zwingli )*與路德 

各 處 封 立 面 ，布 塞 琪 （Bucer )*及加爾文  

( Calvin T 則採其中間路線，企圖調和二者 

的矛盾。

有時慈運理甚至否認聖禮是恩典的媒  

介 ’逼也是胡克爾（H o o k e r  )*採取的立場， 

造成 基督敎最深的分裂。但在較平和的時  

候 ，慈運理對聖禮的觀點，與其他改敎家的 

分別不是那麼大，就如承認聖禮是恩典的媒 

介 ，基督是透過聖禮來賜給人，人要藉悔改 

和信心來接受，人若不悔改、不 相 信 ，那就 

是拒絕基督了。基督把自己賜給人，是客觀 

地存在的，不是由人的信心創造出來；人若 

沒有信心，又不肯悔改，也不能勾銷基督的 

自 獻 ，只 會 為 他 自 己 招 來 審 判 （林前十  

一 ）。這 種 看 法 有 時 稱 作 r 接 受 主 義 」

( receptionism ) , 因 為 它 看 重 的 ，是人可 

藉著餅與酒，真正接受基督（但餅與酒的質 

沒 改 變 ）；與 善 功 主 義 （virtualism ) 有關 

係 ，後者是指人接受餅與坏的同時，亦接受 

了基督在十架上成就的善功。

另一個引起爭辯的問題，是關乎彌撒的 

獻 祭 （參 獻 祭 ，Sacrifice') ，或稱作聖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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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在這問題上，改敎家不僅聯成一線，抗 

拒羅馬天主敎的解釋，他們之間的看法也一 

致 。耶穌基督設立聖餐之始，的確用上許多 

獻 祭言語，但這些話都是特指即將臨到地的 

死亡而言的；祂設立的聖餐，不是關於祂血 

肉 的 农 祭 ，而 是 一 個 筵 席 ，人可以吃触的  

肉 、喝 祂 的 血 ，是 祂 在 十 架 上 獻 上 的 ；之 

後 ，祂就往前朝著十字架走去，正如敎會以 

後要仰望十字架一樣，因此獻祭的地方，是 

加 略 山 的 十 字 架 ，而 不 是 別 的 地 方 。同樣 

地 ，逾越節筵席也不是再獻上另一逾越節盖 

羊 ，而是享受在聖殿已然獻上的盖羊。

但在最早期敎會的聖餐，確是以獻祭言 

語來描述重餐，而不僅是指十字架；譬如在 

《十二使徒遺訓》、袖道士游斯丁〔Justii/ ； 

另 參 護 敎 士 （ Apologists f ) 、愛 任 紐  

( Irenaeus f 、希 坡 律 陀 * 等 人的 作 品 。他 

們獻上的是感恩的祭，或聖餐用的餅與酒； 

到了四世紀，獻祭語言開始用來指基督的肉 

與 血 ，是餅與酒所代表的。加上日後發展出 

來 的 變 質 說 ，於是獻上的餅與酒變成肉與  

血 ，是獻給神的了 ；這樣一來，十架上獻的 

祭 ，便一次又一次的重複下去，與希伯來書 

七 27 ,九 25 〜 28 , 十 1 0 、1 2 、1 4 、 18 等 

經文有衝突。

西方敎會在 1 5 6 2年的天特會議（Trent, 

Council of 1 ，正式把聖餐獻祭定為正式敎  

義 ：「彌撒記念的聖祭，乃是以不流血的方 

式 ，獻上同一的基督，正如祂曾在十字架上 

獻上流血的祭一樣… …被獻者是同一的，也 

是神父現在所獻上的；惟一的分別只有獻的 

方法… …假如有人說，獻上的只是讚美與感 

謝 …… 卻不是個代死的祭……願那人受咒  

祖 。」

近百年來，羅馬天主敎（R o m a n  C a t h o 

lic )*和安立甘大公會（Anglicanism ).的神 

學 家 ，均致力返回天特會議的議決；有些人 

避免反對基督的祭是一次又永遠成就，不能 

重 複的 ，而把重心轉移到基督由死亡到在天 

上 的 代 求 （V. Thalhofer, S. C. Gayford, F.

C. N. Hicks ) ；另些人則強調，神的道是不 

受限制的，或說聖禮的世界，與我們經歷的 

自然界不一樣，一個昔日成就的工作（指獻 

祭 ），可 以 使 它 重 現 ，卻 不 是 重 複 （0. 

Casel, A. Vonier, E. Masure, G. Dix, E. 

Mascall ) ；也有人認為，最後晚餐就是基督 

獻祭的一部分，聖餐亦可如是看（M .  de la 

Taille, W .  S p e n s  ) 。但最常見的解釋是：什 

麼時候基督徒自獻，就是基督自獻，因為基 

督徒就是基督奥秘的身體（E. Mersch, Dix, 

M a s c a l l等 ）。最後 這一 看法 ，與希伯來書  

的敎導最少衝突，只不過基督徒的自獻，不 

能跟围於聖餐內，我們即使說基督徒自獻便 

是基督的自獻，基督徒的自獻也不具任何救 

讀功 能；故這說法雖沒錯，卻沒多大意義。

很 多 人 亦 在 r 記 念 J { a n a m nesis ) 一 

詞大做工夫，這是耶穌設立聖餐時的命令： 

r 你們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二十

二 19 ；林前十一 2 4 〜 25 ) 。在較晚期的禮 

儀 中 ，它是指一種記念的獻祭，與改敎前期 

的祝聖禱文有關；但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到 

底基督設立聖餐時說這話的原意是什麼？有 

人認為這是神記念基督的獻祭，不是人的記 

念 ；要決定到底是誰「記 念 」，就一定要從 

經文本身來看。我們若從逾越節的背景來了 

解 ，似乎是指人的記念，不是提醒神，叫祂 

記念基督的獻祭（出十二 1 4 ，十 三 3 、 9 ： 

申十六 3 )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一 25 ~  26 

用 的 katangelld ( 「表 明 」 或 作 「宣 

揚 」），正是指此而言。近代一些神學家更 

指 出 ，「記 念 J 一詞與思想功能毫麵關係， 

它是指一種使昔日事件重現，使之成為今日 

一實體的行動；這種解釋，在近代合一運動 

之禮儀學報告書中頗為常見，如聖公會與羅 

馬夭主敎國際委員會報告書（Anglican-Ro- 

m a n  Catholic International C o m m i s 

sion ) 、利馬之信仰與秩序會議（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Geneva, 1982 ) ° 

這種解釋似乎在字源學上難找到支持，耶穌 

用此詞的背景，可參斐羅的作品（Philo,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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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u 39 ~  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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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u n o m i a n s 歐 諾 米 派 參 亞 流 主 義

( Arianism ) °

E u s e b iu s  of C a e s a r e a 該撒利亞的優  

西 比 烏 （約 2 6 5  ~  3 3 9  ) 優西比烏最出

名 的 ， 就 是 他 寫 的 《敎 會 歷 史 》 

( E cc le s ias tic a l H is to ry，約 325 ) ，和在

亞 流 （Arianism ) *爭辯最激烈之際，宣告三 

位 一 體 （Trinity ) *的敎義。在神學上他較傾 

向 俄 利 根 （Origen ) * 的 次 位 論  

( Subordinationism f ’即 強 調 聖 父 的 地  

位 ，指聖子與聖靈是次於聖父。雖然他承認 

聖 子 或 道 （L o g o s  )*，是 在 萬有 之 前 便 存  

在 ，卻否認聖父與聖子同為永g 並 存 ，聖子 

是由聖父的旨意而出；聖父與壁子的關係， 

在乎共享的榮耀。這 樣看來，優西比烏封尼 

西 亞 的 「本體相同」 （H om oousios T 感到 

不 安 ，是可以想像了  ；很可能同質說與撒摩 

撒 他 的 保 羅 （Paul of S a m o s a t a  ) 的嗣子論

( A d o pt ionism  T 太相近吧。優西比烏對聖 

靈 （H o l y  Spirit f 的看法，更與大公敎會的 

信仰有異，他認為聖靈是「第三級」的 ，只 

是 一 種 「能 力 」，與俄利根一樣，認為聖靈 

是 「透過聖子而存在的東西之一」。

優西比烏雖是極端，卻不如亞流那樣極 

端 ；可能當時人都害怕撒伯流主義（參神格 

惟 一 論 ’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 ) ，因此不接納亞 

流主義的人，都會接受優西比烏的思想〔當然 

不 能 一 概 而 論 ，如 反 對 亞 他 那 修  

( Athanasius )*者 較 溫 和 的 一 派 便 不 是  

了〕。

俄利根影響優 a 比烏的另一重要思想就 

是 基督論（Christology T 。像俄利根一樣， 

他也 強調道成為肉身之前，那種居中和解  

( Mediation )*的 功 能 ，卻更欲凸顯道成肉  

身 （Incarnation )*的道所占的核心地位，以 

致她的人性也給遮掩起來了。因此從某一程 

度 而 言 ，他的思想與後來發展出來的亞波里 

拿 留 主 義 （Apollinarianism )*，實在不能說 

全無關係。

優西比烏最大的影響力，是 他 在 「康士 

坦丁 革 命 」 〔Constantinian revolution ) 所 

扮演的護敎士角色。他對基督敎王國、基督 

徒皇帝的身分，是就上帝國及道的身分來解 

釋 ，為日後拜占庭神學定下了路線；不過這 

思想對西方敎會沒有什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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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u t h a n a s i a 安 樂 死 英文安樂死一詞是

由 兩 個 希 騰 詞 語 e u  ( 好 ） +  thanatos 

( 死 ）合 成 ，指一種最少痛苦的死亡；但這 

個 字 源 學 的 資 料 ，對安樂死引起的倫理問  

題 ，似乎沒有什麼幫助，因為沒有人希望別 

人痛苦地死去。在倫 理 學 （Ethics )*的範嶋 

內 ，它最基本的問題是：人有沒有權力奪去 

人的生命？不管這是別人的生命〔如戰爭、墮 

胎 （Abortion )*、死刑〕，或自己的生命（如 

自殺）。

譬 如 ，墜機現場一個人的腿被燒著的重 

物 壓 住 了 ，救 援 無 望 ，他求別人一鐘了結  

他 ，減少痛苦的時間，可以嗎？醫生應否竭 

盡 所 能 ，來® 救一個先天嚴重缺陷的婴兒？ 

什麼時候才可以抜去支持植物人存在的昂責 

醫療系統，讓他帶著尊嚴地離世？這些都不 

是容易下判斷的道德兩難，在醫學愈發達的 

地 方 ，人碰上這種問題的機會就愈多，兩難 

的困境就愈為凸顯，要求簡單易行的指導原 

則就愈不可能。

在基督敎前期的西方，或東方社會，某 

種形式的「安樂死」，是社會接受的一種行 

為 ，如糧食有限，而人口不斷增長的社會， 

他們會把沒生產力的嬰孩及老人放在山野  

間 ，讓他自然地死去（日本之《權山節考》電 

影 ，便是以這情節為主題）。近代人對此問 

題的重視，可追溯到十九世紀；現代人就是 

贊成安樂死，也不會用功用主義式的倫理來 

為 它 辯 護 ，說安樂死可以減少浪費有限資  

源 ，好給在生者較大的機會；因為這種論調 

正好為納粹德國的濫殺提供了理論基礎。現 

代人多會就一獨特個案來討論，避免提出空 

泛又一般的原則。譬 如 ，假如一個人患了不 

治又極度痛苦的病症（如癌症末期），人能 

否採取科學認可的方法，來減低他受苦的時 

間 ，例如不再給他延長生命的藥物，這有兩 

種方 式 ：強迫的和自願的。

強迫的安樂死指非由病人提出，是旁人 

(如 親 友 或 醫 生 ）給予病人最無痛苦的死  

亡 ，有 人 稱 之 為 「仁慈 殺 害 」 （m e r c y  kil

ling ) ，如 先 天 性 嚴 董 缺 陷 的 嬰 兒 ，末期 

的 、痛苦又沒有尊嚴的成年病患等。贊成者 

認為終止這些人的生命，對病者及其家人都 

是仁慈的舉動；反對者則認為，這種醫藥謀 

殺與基督敎敎義不合。生命是神給人的權  

利 ，活下去就是人的責任，不管有沒有病者 

的同意 ，沒有人有權利終止另一無辜者的生 

命 ；人若這樣行，就是對病者不公，對神不 

義 ；不論在什麼情況下，人均需有憐徹。人 

雖然有責任減少別人的痛苦，卻不能不計任 

何手段。

有時我們會說，在醫生與病者家屬的黙 

契 下 ，醫生實際上就在實行某種程度的安樂 

死 ，但這個說法缺乏明確的資料支持；分別 

在 於 醫 生 開 給 病 人 的 藥 是 止 痛 式 的  

( analgesic ) ， 或 是 終 止 其 生 命 的  

( lethal ) ，二者有明顯的不同。止痛式的是 

麻醉其痛感神經，減輕痛 楚，這種藥雖有縮 

減病人壽命的副作用，此副作用卻不是醫生 

開藥時的目的；終止生命的藥方，卻是以結 

束生命為主要目的，止痛反成了第二目的。 

反 對安樂死的 人認為，劾意終止病人的生  

命 ，無論是否得到病人的同意，都犯了謀殺 

罪 。

自願的安樂死，是指病人頭腦清醒時主 

動要求醫生結束其受苦的生命。現代人要求 

法律容許末期病人有權求死，認為只要修改 

法 律 ，加強監察系統，減少出錯的可能，病 

人在醫生證明是頭腦清醒，又有第三者在場 

作見證的話，一個不斷受痛苦的末期病人， 

有權要求醫生給他藥方來結束生命。反對自 

願安樂死的人認為，幾乎所有上述理由都構 

成無可解決的問題：什麼條件才算是 r 頭腦 

清 醒 」？在什麼時候才算具法律認可的地  

位 ？譬如末期癌症病患入院時作了這樣的要 

求 ，他 陷 入 痛 得 昏 迷 之 際 ，能否改變主意  

呢 ？他 若 改 變 主 意 ，醫生或家人怎麼知道  

呢 ？誰可以判斷呢？更重要者，誰有權制定 

呢 ？什麼叫做加強監察系統，免得這權利被 

人濫用呢？關乎生死的問題，單純 說 r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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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錯的可能」 ，明顯是不夠的，只要有可能 

出 錯 （起碼邏輯地說），就不能有一條法律 

容許取去人的生命，包括自願的與非自願的 

在 內 ，這是反對死刑者最常用的理由；但基 

於人道的考慮，反對死刑者亦常是贊成自願 

安 樂 死 的 人 ，其 間 有原 則的 衝突 。毋怪乎 

1 9 5 0年 的 「世界醫療協會」 （Wo r l d  M e d i c 

al Association ) 宣 告 ，任何形式的安樂死都 

是不道德的，此宣告得到許多地區的醫療組 

織 支 持 ，禁止醫生開致命的藥給病人，或拔 

去維生系統。

基督敎羣體大致上反對安樂死，認為生 

命是神創造及救讀的，因此至終說來，真正 

擁有生命主權者，不是人自己，是 神 ；巨大 

的痛苦是難受的，也容易引起人的同情，但 

求死不是惟一的出路，因為受苦與否不是最 

終 極 的 準 則 ，至 少 ，神的榮耀和別人的好  

處 ，應該比個人受不受苦的考慮更具價值。 

再 說 ，肉身受苦固然難當，但有些精神上的 

析 磨 ，心靈受的煎熬，顯然更難受；容許安 

樂 死 無 疑 表 示 ，我們應不惜代價來逃避受  

苦 ，甚至取去生命，這是與基督敎信仰矛盾 

的 。

贊成自願安樂死的基督徒，則從功用主 

義來辯論。他們認為末期病人已走到生命最  

後 一 步 ，就算活著也不再能事奉神或服務  

人 。但這理據較弱，因我們實在不能確定什 

麼叫做末期病人，當醫生說病人只有三個月 

的生命時，他只是就或然率來說，不是一個 

定律的宣判，說他三個月後非死不可。至於 

末期病人不能事奉神或服務人，那更難定  

準 ，因為人忍受苦難的態度，可以讓神得榮 

耀 ，使人得幫助。我們承認這種說法，會冒 

犯現代人的自我中心精神，認為不應讓自己 

受 苦 ，來使別人得幫助；這只說明以功用主 

義來支持或反與安樂死的理由而已。

「消 極 的 安 樂 死 」 （passive euthana

sia ) 一 詞 ，只會使問題更複雜，它是指停止 

給病人藥物，或支持生命的醫療器材，使病 

人自然地去世。醫學界一個守則是，直到死

亡臨到前，醫生都有責任給予任何藥物和幫 

助 ，使病人活過來。但現代醫療器材進步， 

代價高昂，嚴守此通則明顯地不智，且不切 

實 際 ，它會讓醫院有限的醫療資源，不能發 

揮最高效應的分配，更會使一個普通家庭陷 

於經濟危機。因此我們要分辨，什麼是在可 

能範圍內，應給予的醫療奮助，什麼是不問 

後 果 ，只求病人能活下去；前者可能引致治 

癒 ，後者只會延長死亡過程，増加其痛苦， 

減低其尊嚴。我們承認這種分辨有時並不容 

易 。

要從聖經找理據來斷定安樂死是否合法 

實不容易，不單因為聖經沒有直接討論這個 

問 題 ，聖經好些求死的例子，也不是十分明 

顯 ，如 亞 比 米 勒 （士 九 5 0 〜 55 ) 、掃羅 

( 撒上三十一；另參撒下一 1 ~  16 ) 、猶大 

( 太 二 十 七 5 ) ，他們求死不是為避免痛  

苦 ，只是逃避受辱，與現代安樂死的問題， 

沒有直接的關係。

人多從聖經原則來找理據。反對安樂死 

的 ，以生命的神聖和神的主權 ( Sovereignty 

of G o d  r 為 理 由 ；贊成安樂死的，則以仁慈 

和愛心為理據。這兩類原則不常能共守而沒 

有 矛 盾 ，故強化-一方而完全不考慮另一方的 

實際情況，是不應該的。

在近代醫療事工的發展，善終服務（台 

灣 稱 為 r 安寧照顧」）愈來愈受重視，不僅 

是 美國 、英國如是，東南亞如日本和香港亦 

如 此 。有人認為善終服務可取代安樂死所面 

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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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各

E u t y c h e s 歐 迪 奇 參 基 督 一 性 說

( M o n o p h y s i t i s m  ) 。

E v a n g e l i c a l  T h e o lo g y  福 音 派 神 學

近代福音派神學有很悠久的傳統，雖然從一 

角度而言，它是對自由主義神學（參神學的 

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Liberalism a n d  C o n 

servatism in Theol o g y * ) 的一個回應’而且 

這些回應確曾造成神學界一些騒動，福音派 

神學的根，卻是上接正統基督敎的泉源。

福音派神學可上溯到基督敎時代最初幾 

世紀的信經（Creeds )*，那時人嘗試按聖經 

敎 訓 ，來組織他們的敎義，一方面努力明白 

聖經的敎導，另一方面把這敎導落實在生活 

上 ，並力拒來自敎內或敎外的偏激思想。福 

音派神學家努力做的，正是這些。

福誉派神學肯定的是：聖經是神可靠的 

敢 示 ，神藉聖經向人說話，又賜下新生命； 

神是全能的創造者，人是祂按自己形像造  

的 ；神藉耶解基督的道成肉身，進入人的歷 

史 ，成就救騰；神是三位一體的神；耶麻基 

督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罪與所有人 

都是真實的，亦必帶來審判；神藉著耶穌基 

督 ，又透過蛋靈的大能叫我們重生；耶穌基 

督正在建造祂的敎會；而歷史的終局在於耶 

穌基督再來，死人要復活，最後的審判，天 

堂和地獄。

福音派神學亦與中世紀初期的思想和人 

物 頗 有淵 源，就 如 安 瑟 倫 （A n s e l m  )*的滿 

足 說  （Satisfaction f 、 騰 罪 論  

( A t o n e m e n t  )* ’和 克 勒 富 的 伯 爾 納

( Bernard )*論基督的受苦等。

福音派 ;神學與復原敎 （Protestantism )*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的 關 係 更 為 密  

切 ，就 如 堅 信 墨 經 （Scripture )*的中心地  

位 ，講 道 （Preaching )*時 $ 靈 的 能 力 ，相 

信 聖 經 為 一 切 敎 義 與 生 活 的 最 終 權 威  

( Authority )*，強調以地方方言來宣道，並 

且要以最自然的方式來解經等。此 外 ，福音 

派 神 學 同 樣 強 調 因 信 稱 義 （Justification )* 

的 真 理 ，認為人能得救，全本乎信心，接受 

神的愛和自我啟示，不是靠人的善功。至於 

敎 會 ( C h u r c h  )* ' 福音派神學相信，敎會是 

聖靈把信徒重生而組成，毎一個信徒都只能 

因個人與神有直接關係才能進入的一個羣  

體 。

改敎運動有許多流派，通常與國家及民 

族感情有關，福音派亦因此而分作許多不同 

的 羣 體 。 他 們 各 有 自 己 對 聖 禮  

( Sacr a m e n t  )*的 了 解 ，神旨與個人救恩的  

關 係 （參 預 定 論 ，Predestination, ) ，對千 

禱 年 （Millennium ) *的 解 釋 ，敎 會 管 理  

( C h u r c h  G o v e r n m e n t  f 的形 式，聖經黙示 

的 性 質 ，信 徒 怎 樣 有 得 救 的 確 據  

( Assurance of Salvation )* > 敎 會與 文化  

( Culture )*及 國 家 （參政敎關係 ，Ch u r c h  

an d  State* ) 的關係—— 儘管福音派對這些  

問題有不同的解釋，但他們都認為，這些不 

同的理解並不是最重要的。

福音派神學與十八世紀中葉的大復與， 

有深切的關係。整個大趨勢是讓神學建基於 

敎會的傳統，和特別強調神學與信徒生活的 

關 係 。福 音 派 神 學 家 看 重 悔 改 歸 正  

( Conversion )*的 信 心 ，神藉基督表達的大 

愛 ，和人因此而應有的改變。他們同樣重視 

成 聖 （SMictification )*的途徑和可能；但對 

人在什麼時候得救，和得救後的成聖可以到 

達什麼地步，就各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對羣 

體的屬靈生命、敎會的更新、向普世傳福音 

( Evangelis m )*，以及改善社會等問題，也 

非常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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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九世紀 3 0 年 代 ，福音派神學不再 

只關心信徒生活的問題，也開始努力於釋經 

及神學反省；這種改變與中世紀前期及改敎 

運動看重神學的作法相同。不 幸 地 ，福音派 

神學亦在這個時候受到最嚴厲的質疑，當時 

神學界流行的自由神學，，是結合敢蒙運動 

( Enlightenment )*的 淮 理 主 義 ，加上後康  

德時期強調人的意識是引往認識神之路——  

不 可 思 議 的 ，這 竟 引 起 浪 漫 主 義  

( R o m a n t i c i s m  )*時 代之共鳴；福音派神學 

遂完全處於挨打的地位。典型的反應有兩  

種 ：嘗試適應新的思想與形勢，或退縮到陰 

暗的角落，死守著傳下來的信仰規模，近乎 

神經質地向任何思想發炮攻擊，很多時候還 

未弄清楚要反對的思想是什麼，就 反對 。後 

一種反應在圏內人自然赢得為真道打仗的美 

譽 ，無形中卻從當代文化撤退下來，容易給 

人一個錯覺，以為基督敎信條（Confessions 

of Faith )•的最後版本，已在改敎運動期間 

便定規下來。

較成熟的福普派神學，可以荷蘭學派為 

例 ，特別是像該柏爾（K u y p e r  )*這些人。他 

們不僅能持守正統的信仰，還能把神學思想 

引伸到生活毎一層面，同時回應世界各思想 

對信仰的挑戰，不以逃避或反擊來作回應。

到了十九世紀後期，自由神學的壓力愈 

來 愈 大 ，而福音派神學又愈來愈弱之際，一 

種自衛性更強的神學與起來了，那就是基要 

主 義 （Fun d a m e n t a l i s m  )*。它最大的特色’ 

就是以一種極端的千禱年 > 觀 念 ，來解釋社 

會 ，認為社會及其上之文化，都是注定要滅 

亡 的 ，全是在救恩之外，因此敎會對社會的 

關 係 ，只有傳福音的關係，其他一切都是次 

要 ，甚至無關重要。基督敎對社會若有什麼 

話 要 說 ，全 是 關 乎 將 來 、「未 濟 的 」 （the 

‘not yet') ，不是現在的（the ‘n o w ’ ) °

從二十世紀中葉開始，福音派神學經歷 

了更新的時刻。英國學者在這方面的貢獻尤 

大 ，他們努力於釋經的工作；美國學者則致 

力於系統神學（Systematic T h e o l o g y  )*，及

其他相關的研究，像護敎學（Apologetics r 

及 倫 理 學 （Ethics r 等 。荷 蘭 與 門 諾 會  

( M e n n o n i t e  )*的 學 者 ，則從不同的角度與 

立 場 ，發 展 出 關 懷 社 會 的 理 論 。五旬節  

[Pentecostal*， 或 靈 恩 (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f〕運動是從敬拜來更新敎會，堅 

持聖靈是神裝備敎會的能力泉源，為要叫敎 

會服事有需要的人羣〔參聖靈的洗（Baptism 

in the Spirit )* ；聖 靈 的 恩 賜 （Gifts of the 

Spirit )*〕。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可以稱福音派 

神學為屬靈的神學，這是歷代敎會做神學的 

一個偉大傳統，可說是一種「活 的 」正統主 

義 。聖經不僅是神學最重要的素材，僅靠淮 

理的方式不能窮盡其意，人要黙想它，為此 

禱 告 ；簡 言 之 ，神學需要理性的辨識，更需 

要心靈的參悟，因為/神學的目的，不僅要人 

認識理論，更要人認識神，而神是不能透過 

類似考古學或解剖學的方法來明白的。人必 

須放下學術的廳傲，才能從事神學的研究； 

尤有進者，神學家只能在愛的羣體（敎會> ) 

內 ，為了愛人的緣故而工作；他必須謹記， 

基督即將再來，而他要向神交帳的日子，也 

迫在眉隨，這就是福音派神學家工作的立場 

和心態。

一 言 以 蔽 之 ，福音派神學家努力的目  

標 ，不是個人的聲譽，而是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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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

E v a n g e l i s m ,  G if t  o f 傳 福 音 的 恩 賜

參聖靈的恩賜（Gifts of the Spirit ) 。

E v a n g e l i s m ,  T h e o lo g y  o f 傳 福 昔 的 神

學傳福音的神學必須從傳福音這詞的原意  

來 了 解 。希 腿 文 之 euangelizesthai是個動

詞 ，意 思 是 「宣告好信息」，單在新約使用 

過五十二次；名 詞 之 「好信息」或 r 福 音 」

( euangelion ) ，用過七十二次，多是在保 

羅 書 信 ； 而 「傳 福 音 的 人 」

( euangellstes ) 則只用過三次（徒二十一

8 ；弗 四 11 ；提後四 5 ) 。

這樣看來，傳福音的意思，就 是 「分享 

或宣告好信息」了 ，故此我們不能用某一傳 

福音的方法，了解傳福音的神學。傳福音的 

方法有許多種，彼此有很大的不同，只要他 

們傳的方式與內容沒矛盾（林後二  1 7 ，四 

2 、5 ) ，都可以使用。同樣地，我們也不能 

以成功與否來定規福音神學；新約告訴我  

們 ，無論什麼時候宣講福音，總有些人悔改 

接 受 ，有些人漠不關心，更有些人激烈反對 

(如徒十七 32 ~  34 ;林後四 3 〜 4 ) 。

近代的研究比較關心應怎樣界定福音範  

圍的問題。人人都同意，福音的中心信息是 

耶穌基督的救恩（Salvation.; 徒 八 35 ; 羅 

一 1 、3 ) ，但在解釋這救恩的時候，什麼是 

其 核 心 ，什麼算是次層的意義，就不是人人 

看 法 一 致 了 。按 傳 統 來 看 ，福音是純個人  

的 ，特別是關乎赦罪的問題。但從另一方面 

而 言 ，聖經說到上巧國（K i n g d o m  of G o d  )* 

已然展開，福音是在這背景下傳講的（如 ： 

可一 14 ~  15 ; 路 四 18 ~  19 ) ，故有人辯  

稱 ，傳福音不能忽略它的社會意義。其結果 

是 ：有人睦調福音在建立新羣體的意義，另 

些人認為不應把個人的福音，與社會行動分 

割 ，更有人覺得傳福音不僅是口傳，也應帶 

著超自然的神睛奇事，好表明神的能力，和 

撒 但 的 失 敗 （可 十 六 15 ~  18 ; 徒二  2 2 、 

4 3 , 四 3 0 , 五 1 2 , 六 8 ' 十 四 3 ' 林前四  

20 ) 。

福音神學應關注到動機的問題：我們為 

了什麼緣故傳福音？聖經認可的動機，首要 

者是神的榮耀；此 外 ，是順服基督的大使命 

(太二十 A  19 ~  20 ) ；感謝神的恩典，和 

關心未得救者的命運。

洛 桑 （L a u s a n n e  T 世 界 宣 敎 會 議  

( 1974 ) 的傳福音宣言，很可以勾畫出福音 

神學之概要：「傳福音就是把好信息傳揚出 

去 ：按 著聖經，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的罪死 

了 ，又從死裡復活；統管萬有的主，赦免一 

切悔改而相信之人的罪過，又賜他們聖靈釋 

放的恩典。我們基督徒在世界的見證，對福 

音事工是不可少的；同樣地 ，我們也必須和 

世界對話，仔細賄聽以求了解。但傳福音的 

本 身 ，就是去宣講那位歷史的、也是聖經的 

基督為救主，自的是讓人能認識祂，並與神 

復 和 。當我們發出福音邀請之時，沒有權利 

掩蓋作門徒的代價：耶解呼召一切跟隨祂的 

人要捨己，背起他們的十字架來跟隨祂，並 

且與祂的新羣體認同。傳福音的結果包括順 

服 基 督 ，加入敎會，在世界上盡上服務之責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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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參 ：處 境 化 （Contextualization ) ; 宣敎 

學 （Missiolog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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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 i l 邪 惡 反 對 有 神 論 （T h e i s m  )*的人 

最 常 用 的 理 由 ，恐怕就是邪惡與善良的神  

( G o d  )•並存這個問題。好些哲學家嘗試重 

新界定邪惡或神的本質，來解決這兩難；某 

種類 似 泛 神 論 （P antheism  f 的理由認為， 

邪惡不是真實的，起 碼 是 「比較不真實」。 

二 元 論 （D u a l i s m  )*者 則 認 為 ，邪惡是永 ®  

存 在 的 ，就像它 與善的爭戰是永 ®存在一  

樣 。有些人透過重新界定神的本性，來處理 

這 問 題 ，說神可能不是全善，或不是全能， 

或 二 者 都 不 是 （如 ：萬 有 在 神 論 ，Panen- 

theism* ) 。對傳統的有神論者來說，他們認 

為我們不能透過否認或服制邪惡的真實，或 

神的良善與能力，來解決此問題。

邪悪的本質

有神論者在邪惡問題所面對的困難是：神是 

萬有之源，因此邪惡若是真實的話，神必是 

其 源 了 。有神論者相信萬有本於神，他們要 

解決此問題，便質疑邪惡到底是不是真實存  

在 ，或 說 ，邪惡是不是具有真體；邪惡的存 

在並不必然就等於邪惡是具本體地存在，它

可以是因著善在某方面的缺乏而存在〔如奥古 

斯 丁 （ Augustine )*所主張的〕；這樣一來 , 

邪惡可以附於善之欠缺而存在，就如木頭中 

的一個洞，這個洞是存在的，卻是沒有本體 

地 存 在 ，這 種解釋，可以避免把神說成是邪 

惡之源。

邪惡的来源

假如完全的神是萬物之源，那麼凡祂造的， 

都應該也是完全，為什麼祂造的人〔如亞當 

( A d a m  )•，完全的人〕，竟會是邪惡之源  

呢 ？傳統的有神論者承認，神是完全的創造 

( Creation )*者 ，事實上神創造的完全之  

事 ，其中之一即是自由的受造物。

沒有自由的選擇，人就沒有選擇善與惡 

的 可 能 ，很可能亦沒有善惡可言；因 此 ，人 

要能選擇善，就必須同時有選擇惡之可能。 

自由意志（Will )*既是惡的成因之一，不完 

全 （邪 惡 ）就可以從完全而引發出來了（即 

非 直 接 ，而是間接地從自由選擇而來）。換 

句 話 說 ，當神創造了自由這個事實，人才可 

以行使自由這行動。神使邪惡成為一個可  

能 ，人卻使它成為真實。

邪悪的持久

十 七 世 紀 的 貝 耳 （Pierre Bayle, 1 6 4 7 〜 

1706 ) 作了如下的辯辭：假如神是全善的， 

會消滅邪惡；假如神是全能的，亦可以消滅 

邪 惡 ；但邪惡並沒有被消滅，因此沒有這樣 

的 神 。

從有神論的角度看，我們對貝耳第一個 

回 答 是 ：怎樣在消滅邪惡的時候，不同時消 

滅自由？沒有了自由，一切道德的美善便成 

為不可能。舉 例 ，沒有了自由，愛就變成不 

可 能 ，其他如憐爛、仁 慈 、勇敢等亦如是。 

因此與貝耳相反的是，消滅自由並不是最大 

的 善 ，因為自由正是一切最大之善的來源。

有神論者強調的，正是不必消滅自由選 

擇 ，邪惡仍會被消減。假如神是全能的，可 

以消減邪惡；假如神是全善的，亦必會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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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 惡 ，儘管至今邪惡仍未被消滅，神的全能 

和全善正足以保證，邪惡必將被消滅。

邪惡的目的

就算本於自由意志來解釋邪惡存在的角色， 

我們又怎樣看那些毫無選擇餘地而受苦的  

人 ？起碼表面看來，那些人受的苦，是全無 

目的和意義可言；神若是全善的，就不應讓 

人忍受這些毫無目的和意義的苦；人既受無 

目的和意義的苦，神就不可能是全善的了。

有神論者的回答既論及目的（神的和人 

的 ），我們便要指出，神的智慧是無限的， 

人的智慧卻是有限的，那麼從邏輯的角度來 

看 ，人的智慧不足以完全了解神無限的智  

慧 ，因此就算我們今天未能完全知道神的目 

的 ，全智的神仍然可以對邪惡定下一個全善 

的 自 的 。再 者 ，我們不完全知道邪惡的目  

的 ，也有其積極一面的意義，那是警告我們 

有更大邪惡的可能；叫我們逃避自我毁滅； 

幫助 引發 更 大 的善 ；和等候邪惡至終被消  

滅 。假如說有限的頭腦還可以看出，邪惡有 

某種善的目的，那麼全智全善的神，亦能對 

一切受苦立下善的目的了。耶穌的十字架可 

以說明這一點。

邪惡的避免

有些批評者認為，他們可以提出一個道德上 

更具吸引力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全知的神 

會容許邪惡的存在。如果神無所不知，那麼 

祂造這世界時，必定知道邪惡會出現。神有 

幾個非邪惡的選擇：1.完全不創造；2.要創 

造也絕不創造任何具自由意志的受造物；3. 

要創 造自由的受造物，也造到他們不能犯  

罪 ；4.創造自由又會犯罪的受造物，但至終 

毎一受造物都會被救睛。

簡 單 說 來 ，上述四項都不是最好的選  

擇 。第一項以為沒什麼比有什麼強；任何比 

較都必須有某種相同的地方，才可以比較， 

不存在與存在之間有什麼相同？故不能比  

較 。第二項的錯誤亦相同，以為一個不自由

的 世 界 ，可以與一個自由的世界相比；但一 

個非道德（不 自 由 ）的 世 界 ，與一個道德世 

界 （有自由可選擇）也不能相比。

第三項在邏輯上有可能，事實上卻是矛 

盾 的 ，在道德上也不可取；換一個說法，第 

三項在黑板上是可以演算出來，在現實生活 

卻不 可 以 ，我們不能想像一個真自由的人， 

怎麼只可以選擇善，不能選擇惡；事實上第 

三和第四項都假設自由是可以強加的，既是 

強 加 ，就不再是自由了。再 者 ，第三項在道 

德上也不可取，邪惡的可能和真實性，正是 

人能選擇善的一個機會；沒有試懷，忍耐就 

成為不可能（比較約 伯）；沒有對邪惡的恐 

懼 ，勇氣也變成沒價值。第四項的錯誤是， 

得救是善，它也是不能強加的。

簡 言 之 ，古典有神論者並沒有說，這個 

世界就是一切可能中最好的世界。譬 如 ，假 

如我們這世界少一點強蔡，使會好一點；但 

這世界很可能是引往最好之世界的最好，亦 

即 是 說 ，具道德性的人是按他的自由選擇， 

而得到最高的善，包括對悔改者給了憐欄， 

和對不悔改者給予刑罰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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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 o l u t i o n 進 化 論 進 化 論 是 一 個 含 義 極

廣的詞語，說它是一個文化詞語，比說它是 

某一科學的專用詞語更恰當；有人說進化論 

的 原 則 ，成 了 「解 釋人 類一 切 經 歷 」的典 

範 。

從 研 究 的 範 圍 來 說 ，它真可算得上是  

r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 科 學 ，大至宇宙 

起 源 ，小至基因的表現和密碼；牽涉的專門 

科 學 ，包 括 太 空 物 理 學 、近代及古代地質  

學 、近代及古代生物學、結構人類學、生物 

地 理 學 、解 剖 學 、考 古 學 、比較胚胎發展  

學 、分子生物學、遺傳 學 、動植物學等等； 

倘若包括神學應用進化論發展出來的進程神 

.學 ( Process T h e o l o g y  )*在 內 ，進化論研究 

的 對 象 ，就包括神、人 、世 界 ，可說是無所 

不包了。

巡禮

進化論一般是指生物學上一理論，有兩個基 

本 假 設 ：第一是一切生物均來自同一系統， 

此假設有兩個強而有力的支持，即分子生物 

學和遺傳學的新發現，其中尤以後者為然。 

遺傳學家指出，現知所有遺傳系統，均本於 

同一遺傳密碼。第 二 ，最能解釋生物進化的 

概 念 ，是 「優 勢 」（advantage ) ，不是設計 

或 自 的 ，是某種演變過程賦予某些生物的。 

近代不少進化論者本於此概念，看進化論是 

公理性的（axiomatic ) 。反對者則認為，進 

化論有太多盲點和關聯的欠缺，頂多只可以 

算是一假設，離開理論的標準尚遠。

早 在 達 爾 文 （Charles Darwin, 1809 〜 

82 ) 之前二千多年，就有本於觀察及反思而 

成的哲學進化論，分別見於古文明留下來的 

典 籍 ，如希騰的巴門尼德（P a r m e n i d e s，主 

前六世紀 ) 、赫拉克利特 （約 主前 5 3 0 〜主 

前 470 ) 、亞里斯多德（Aristotelianism j*、 

印度的宗敎文獻等，而中國《道德經》之 「道 

生 一 ，一 生 二 ' 二 生 三 ' 三生萬物」，就更 

為家喻戶曉了。

就在達爾文之前的文藝復興期，進化論

亦早已從哲學反思，進到科學觀察的階段； 

哥白尼 （N. Copernicus, 1473 ~  1543 )從望 

遠鏡觀察天象，創立太陽中心學說；莫佩爾 

蒂 （Maupertuis, 1698 ~  1759 ) 從多種病歷 

研 究 ，指出遣傳變因的理論；法國生物學家 

拉 馬 克 （Chevalier de L a m a r k ,  1744 ~  

1829 ) ，發 展 了 「梯形漸進進化論」 ；希賴 

爾 （G. Saint-Hilaire, 1772 ~  1844 ) 有新品 

種 論 ；馬 爾 薩 斯 （T. Malthus, 1776 ~  

1835 ) 的人口論和物競天揮論等。達爾文就 

是引用馬爾薩斯的「物競天擇」一 語 ，來閲 

釋 他 的 進 化 論 ，本於南美洲特有的哺乳動  

物 ，而提出一套進化過程，作為物種突變的 

解釋骨幹。

達爾文之後，進化論的研究變得精細而 

分 歧 。傳 統 的 突 變 論 ，被新達爾文主義取  

代 ，指出突變不是進化的骨幹，而只是進化 

的原料 。基因突變之外，科學家透過實驗室 

來為婉豆及果繩進行控制交配，發現基因重 

組 ，加上天擇作用，也能解釋生物的變種。

早在十九世紀中業，生物學家便把生物 

演進的 E 域 劃 分 ，嘗試找出什麼可用科學來 

加以驗證，什麼不可以，並且嘗試為二者定 

出關係。

進化論的劃分

戈 耳 什 米 特 （R. B. Goldschmidt, 1878 ~  

1958 ) 把實驗室能觀察得到的生物變種，稱 

為 r 微 進 化 J ( microevolution ) ; 辛普森  

( G. G. S i m p s o n  ) 則 以 「廣 進 化 」

( macroevolution ) 來稱古生物學、比較解 

剖 學 ，和胚胎學的研究範圍，是屬於生物的  

歴史進程。他認為廣進化論能與地質年代的 

時間吻合，但他否認微進化的突變能解釋廣 

進化的現象。

現代的新達爾文主義者認為，生物對環 

境的改變，會產生一連串的「適應區」，毎 

一■適應 E 又有 許 多 r 附 區 」 （subzones ) ; 

微進化是包括附區裡極小範圍的超越，而廣 

進化則是適應區與附區之間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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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最早的生命從何而來呢？很多現代 

新達爾文主義者柜絕討論這個問題。他們認 

為 ，科學研究是一種過程的研究，不是為起 

源提供答案。他們開始是從已有的生命現象 

( 如 化 石 ）入 手 ；另些人則賞試從無機領域 

的物理和化學作用去解釋，認為地球在原始 

時 代 的 條 件 ，無機物分子在特殊環境下碰  

撞 ，能產生有機物分子，是為原生體’原生 

體經過微進化和廣進化，使演變成今天的眾 

生 百 物 了 。這 理 論 稱 作 「合 成 進 化 論 」

( synthetic evolution ) ，與實驗室能觀察得 

到的微進化，和嘗試解釋生物的歷史性進化 

過程的廣進化，為進化論三個主要的陣營。

基督徒討論進化論時，不宜把所有進化 

論携在一起來處理，有科學證據支持的微進 

化 論 ，我們沒理由反對，正如假設多於證據 

的廣進化論和合成進化論，是沒理由要求人 

無保留地接納一樣。

那麼基督徒對進化論的態度，又可分為 

幾種呢？

基督徒料進化論的反應

潘柏滔在他的名著《進化論一 科學與聖經衝 

突 嗎 ？》（更 新 ， 1984 ) ，恰當地把基督徒  

尉進化論的反應分為三類：1.權威創造論  

( Fiat Creationism ) ; 2. 神 導 進 化 論  

( Theistic Evolution ) ; 3. 漸 進 創 造 論  

( Progressive Creationism ) 。可分別解釋  

如 後 。

1.權威劍造論 。這是華人信徒最多持守 

的態度 ，不僅信仰保守的如此，自認是信仰 

開 明 ，卻無暇渉及進化論種種理論和釋經問 

題的基督徒亦然，它已成了華人敎會一個信 

仰傳統。

權威創造論者（參創造論，Creation")

認 為 ，世界及其上衆生萬物，都是神直接創 

造的結果，是記在創世記前三章之內；而聖 

經說的一日，就是我們所知的二十四小時， 

故人類的歷史，與宇宙的歷史，不會相差一 

個星期之久，年歲大約是六千到一萬二千年

之 間 ；地質學和化石的證據，不會改變他們 

的意 見，「因為科學家的看法常常改變，只 

有神的話語絕不改變」，這是他們典型的回 

答 。

另一種權威創造論，企圖調和聖經與科 

學 的衝突，嘗試解釋化石（如 恐 龍 ）和地質 

學提出久遠的年歲問題。他們認為創世記一 

1 是神造的原初世界，上面有現今發現的種  

種 古 生 物 ，後 來 天 使 犯 罪 ，神毀滅了大地  

(創一  2 ) ，其上的生物便成為現今的化  

石 。現今的世界是神第二次造的，記載在創 

世 記 一 3 ; 由此節及其後所載發生的事至  

今 ，不會超出六千 到一萬二千年。換句話  

說 ，他們把科學界發現一切超乎六千到一萬 

二千年的事，都塞入創世記一  .1 ~  2 之間的 

空隙去了。

2.神率進化論。這是完全接納進化論的 

基 督 徒 ，有科學家、釋經家及神學家，平信 

徒者多是接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他們對科學 

的 順 服 ，就像基督徒對聖經的聽從，都是沒 

保 留 的 。他們認為璧經的記載都是寓意式  

的 ，是非歷史性的，結果常是扭曲聖經來遷 

就科學。

舉經與科學描述的世界都是對的，只不 

過二者描述的方式不同；聖經用詩章體裁， 

科學家用可量化的數據和觀察。所謂神導進 

化 論 者 ，是指地球上眾生百物，就如進化論 

所 言 的 ，是經由低等生物演化成高等生物， 

只不過背後控制進化過程的，不 是 r 機 緣 」

( chance ) 或 什 麼 ，而 是 神 。再 者 ，神導進 

化論者認為，科學與聖經應擴手合作，因為 

聖經解釋了生命的起源，而進化論則解釋其 

進化的過程，故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3.浙進創造論。要明白漸進創造論想解 

決什麼問題，和它的強點，我們先要知道前 

二論的弱點在什麼地方。

漸進創造論者相信創世記一〜三的創造 

記載是真實的；但我們不知道祂什麼時候創 

造 ，或怎樣創造，不過從已被證實的微進化 

範 圍 ，知道物種自被創造後，曾進行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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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和繁殖；而宇宙和地球的年齢也是很久 

遠 的 。

進化論對傳統敎會的信仰，有兩個主要 

的 衝 擊 ：第一是關乎地球的年齢問題，特別 

是關乎物種的演化；第二是人的來源問題， 

特別是關乎人的靈魂和墮落的問題。

權威創造論完全漠視科學的事實和根  

據 ，為了維護他們了解的創造記載，不惜本 

於 已 為 人 證 明 其 偽 的 烏 社 爾 （Archbishop 

Ussher, 1581 ~  1656 ) 年 譜 ，說地球只有六 

千 年 左 右 的 歷 史 ；就算塞經族譜有些漏記  

吧 ，他們認為給它加上一信的時間就足夠  

了 ，因此說地球只有六千到一萬二千年的歷 

史 。歷史旣這樣短，就不足夠進化論者所需 

的悠久演化年數了。就算是福音派的基督徒 

學者也認為，r 這種立場似乎與維護聖經真 

理 ，沒有多大助益，反而是延續了中古世紀 

敎會反科學的頑固態度」 （B. R a m m ,  The 

Christian View of Science a nd Scripture, 

G r a n d  Rapids, 1954, p. 22 ) °

神導進化論則站在相反的立場，封科學 

理論採取完全接納的態度，很多時候還包括 

進化論者都覺得沒有足夠證據支持的理論； 

這種對科學與信仰的取向，自然不會産生什 

麼 困 難 ，問題卻是也產生不了什麼積極果  

效 。人會覺得難明的是，科學理論加上宗敎 

註腳是否多餘？神學若只成了科學的一個註 

腳 ，我們為什麼需要這個註腳？現實的是， 

這個註腳一點不能增加我們的了解，無論是 

科學的進化論，或神學的創造論。

漸進創造論賞試避免這兩個極端。一方 

面接受科學上已有足夠證據支持，又不與聖 

經有衝突的觀點，如微進化論；另一方面亦 

拒絕只憑膽度，而明顯與聖經敎導有衝突的 

觀 點 ，如廣進化論。但更重要的是，漸進創 

造論者努力整理出一種看法，是對聖經和科 

學都儘量公允的理論。

什麼是漸進進化論認為科學已有充分證 

據證明的事實呢？那就是地球的年餘是很久 

遠 的 ，而物種亦是非常多元化這兩個事實。

什麼是他們認為進化論科學家仍然停留在騰 

度的假設階段？那就是單靠一些殘破不全， 

又是孤立的化石，便建搭起由低等生物進化 

到高等生物的演化族系。漸進創造論者認  

為 ，人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生物，是按著神的 

形像被 造 ，有神氣息的靈魂，又因犯罪而墮 

落 ，成為神救續的對象，顯出人獨特的地位 

和價值。

福音派敎會還流行另一種所謂科學創造 

論 。最為筆人信徒認識的，莫如莫瑞士的《科 

學創造論》（Scientific Creationism , 韓偉

等 譯 ，更 新 ，1979 ) 。科學創造論者以「偶 

然組合論」，指出物質通過偶然組合而產生 

複雜結清的機率是何等的抵，因此是不可能 

的 。但近代學者指出事物複雜性起源，絕非 

來自物質的偶然組合，而是通過自然定律對 

物質所引起的 必然 作用 ，稱 作 「複雜性起  

源 」，或 「逆炳論」。反對逆《論的學者自 

然 不 少 ，但他們不會用科學創造論常用的，

「一堆縛頭永無可能演化成一幢樓宇」一類 

理 由 。

科 學 創 造 論 最 的 地 方 ，是兩面不討 

好 ，因為他們一方面反對進化論以不全的資 

料來建搭理論，卻把不能支持進化論的科學 

資 料 ，全算到可以支持創造論的頭上。我們 

固然不管，不能支持進化論的資料，是否就 

等於可以支持創造論；把這些資料全搜集過 

來 ，是否就能把創造論科學化地建立起來  

呢 ？ 一個理論能被稱作科學理論，是有許多 

嚴格要求的，創造論能否通過這些審核？或 

更徹底地問，是否需要通過這些審核？因為 

無論我們用多少科學資料和術語，創造論是 

一個信仰確認，它關心和確認的，與科學理 

論沒有必要的關係，我們也不能因為用科學 

術語來解釋創造論，就可以稱之為科學創造 

論 。很可能是這緣故吧，科學創造論在科學 

界和神學界，並不受人重視。

作為一結論，我們可以說，完全反對科 

學事實的權威進化論，和完全接受科學理論 

的神導進化論，都不能幫助我們對大自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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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經 （神 「寫 」的 兩 本 書 ），増加什麼認  

識 。這 「兩本書」的範圍既是如此博而精， 

沒有人能說都讀通了；因此對己要謙卑，儘 

量 稳 聽 ；與人要留下多點空間讓他發展，似 

乎是合理又有益的。

另 參 ：人 類 學 （A n t hrop ology ) ；創造論  

( Cre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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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E x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革 除 敎 籍 敎會對

犯罪又不肯悔改之信徒所施的激罰，就是把 

他遂出敎會。根據的經文除了舊約論希伯來 

羣體之民事和刑事律法外，最主要還是新約 

的馬太福音十六 1 9 ，十 八 18 ；約翰福音二十 

23 ；帖撒羅尼前書四 14 ；雅各書五 16 ；約翰 

査書一  8 等 。革除敎籍在早期敎會可分兩  

種 ：永久的和暫時的。此刑罰在改敎時期經 

過一些修改，在現代仍有敎會執行。

早顧敦會

安居拉會議（Council of Ancyra, 314 ) 及尼 

西亞 會 議 （Council; 325 ) 之 後 ，敎會發展

出一套四程式的悔改步驟，是犯罪信徒想被 

敎會接納必須履行的。第 一 年 ，他要俯伏在 

敎堂進口的地上，哭泣哀求毎一個進來的人 

為他禱告（希 騰 文 ：prosklousis ；拉 丁 文 ： 

f'etus ) ; 第二步驟歷時三年，只准坐在敎堂 

的 後 座 ，與未受洗的人同列，好賄聽台上讀 

經 員 宣 讀 聖 經 （希 ：akrooasis ; 拉 ：au- 

dito) ; 第三步驟是犯罪信徒可以坐在受洗  

信徒當中，但主敎及會友為他禱告時，仍要 

俯 伏 於 地 （希 ：hypoptOsis ；拉 ：su/bsfra- 

tio ) ；第四步驟，他可以站著禱告，亦能參 

與聖禮中最神聖的部分，叫 作 missa fide- 

lium，慕 道 者 是 不 准 參 加 的 （希 ： systa- 

sls ；拉 ： consistsntiei) ; 犯罪者必須通過 

這 漫 長 （至 少 四 年 以 上 ）又認真的識悔過  

程 ，才能被敎會完全接納，重新被算為敎會 

的一分子。

犯 了 什 麼 樣 的 罪 ，才要接受這種懲戒  

呢 ？開始的時候是凡犯了嚴重罪行的，不管 

是 公 開 犯 或 私 下 犯 ，都 要 接 受 懲 戒 。到了 

4 5 0 年 ，敎 宗 利 奥 第 一 （P o p e  L e o  I ) 宣 

告 ’只 有 引 起 醜 聞 （Scandal )*的 犯 罪 者 ， 

才需要公開承認他的罪；罪行嚴重的，要如 

上言的經過四個程序，較輕者不會被拒於信 

徒 羣 體 ，但仍需作出適當的懷悔來睛罪。只 

有主敎才可施行這樣的懲戒，也只有他才能 

改變這樣的判刑。

在高盧王國，執行懲戒的權力，是在敎 

會議會的手上，議會有責任調查信徒犯罪的 

真 實 性 。一 經 確 立 ，就要執行上述纖悔程  

序 。有 一 個 時 期 ，西方敎會亦接 « 這些程  

序 ；但 不 久 ，高盧敎會便取消了公開認罪懷 

悔的部分，以兩個較簡單的方法，來對付犯 

罪的信徒。

雨種革除會籍

犯小罪者，信徒要接受一種稱作「輕度革除 

會 籍 」，即不准參加聖餐（Eucharist )* ；犯 

大罪的則接受「重度革除會籍」，這人被遂 

出敎會，不能接受敎會任何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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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敎會的敎會律例（C a n o n  L a w  )*， 

肯定這種懲戒權，它賦予主敎這種權力，來 

維持敎會的紀律（Discipline )*，但亦指出運 

用這種權力的規範，就 如 ：只能拖於犯了公 

開又嚴重罪行的信徒，他必須是活著的（即 

不能把去世的信徒革除會籍）、受 洗 的 ，和 

有理性的（即精神失常或被逼犯罪的不算在 

內 ），才能施此刑罰。一般說來，主敎只能 

對他敎區內的信徒施此刑罰；不過主敎若對 

某信徒宣告了革除會籍的刑罰，他就是逃到 

別的敎區，判刑仍然有效，他仍不能參加別 

的 敎會 。只有他的主敎能撤銷判刑，讓他重 

新被接納。

革除會籍的依據有雨類：一類是由敎會 

律例定規的（juris ) ，另一類是信徒犯了非 

敎會律例指明，卻被認為是嚴重的罪行，主 

敎有權 按實 況來 宣判 （hominis ) 。後者亦 

分 作 兩 種 ：第 一 種 是 明 確 的 罪 行  

( excommunicatio latae sententiae ) ，另 

一 種 是 需 由 敎 會 議 會 裁 定 的 （ferendae 

sententiae ) ；後者必須給予兩次警告，才 

能實施。

如 上 言 ，被判輕度革除會籍者不能領聖 

餐 ，但被判重度革除會籍的信徒，實際上是 

完全從信徒羣被割離了，包 括 ：他出現的地 

方 不 可 以 舉 行 聖 餐 （或 彌 撒 ），不准任聖  

職 、作 裁 決 、選 舉 ，不能與受洗信徒性交  

( 如 夫 婦 ），就是去世也不能用敎會葬禮給 

他 埋 葬 。到 了 貴 格 利 九 世 （G re g o r y  IX, 

1 2 2 7 〜 41 ) ，敎 會 還 要 斜 這 人 宣 告 咒 組  

( a n a t h e m a  ) °

敎會律例要求國家支持敎會這種裁決  

權 ，中世紀的社會大多數服在敎會權力之  

下 ，政府完全配合敎會的裁決；被軍除會籍 

者在社會上進一步被孤立，使是可以想像的 

了 。徘 勒 德 力 二 世 （Frederick II, 1212 〜

50 ) 在 1 2 1 3 及 1 2 1 9 年 ，和 亨 利 七 世  

( H e n r y  V I I  ) 在 1 2 3 0年 ，均先後表示會配 

合敎會的懲戒權，對犯罪者施與社會性的懲 

罰 。

改敎蓮動期的改變

改敎家認為，重度革除會籍是一種屬世的， 

或借助屬世權力的懲戒；改敎家主張政敎分 

離 （參政敎關係，Ch u r c h  an d  State* ) ，故 

廢掉了這種懲戒法，卻保留了較輕的革除會 

籍 ，一般說來，都是交由每一堂會的牧師執 

行 。但馬丁路德（Luther )*認 為 ，應由全敎 

會執行較妥善；不過另一方面，他亦同意如 

果牧師容許犯罪的信徒領聖餐，他就有分於 

這人的罪，故路德也不反對牧師有權禁止犯 

罪的信徒領聖餐。

德國的改敎家認為，只有犯了公開罪行 

的 信 徒 ，才須作出公開認罪，根據的經文和 

採取的步驟，是馬太福音十A  1 5 及 下 。改敎 

家廢除了告解禮，信徒無形中就沒法向牧師 

作私下的認罪；改敎家建議應由牧師聯同代 

表敎會的長老，向犯罪的信徒提出警告，禁 

止他走近聖餐桌，有時亦禁止他參與別的禮 

儀 ，如 婚 禮 ；但這一切不一定是在公開情況 

下 進 行 。犯罪者若不肯悔改，牧師便要在大 

會上宣告，把這人逐出敎會。開始的時候， 

敎會要制裁這樣的人，必須經過敎會議會的 

裁 決 ，f旦後來牧師的權力大起來，使成了惟 

一具此裁決力的人。

到了十七世紀，重度革除會籍法完全廢 

置 ；惟理主義與起後，連輕度革除會籍也極 

少使用。現代羅馬天主敎會仍然遵行敎會律 

例的規 定，但主要還只是禁止領聖餐而已。 

經過比約九世（Pius IX, 1 8 4 6〜 78 ) 的修訂 

( Apostolicae sedis ) ，好些昔日被定為應 

革除會籍的罪，已被删除或修改；但在另一 

些地方 ，卻加強了敎會懲戒的權力。

現代更正敎也有對置勸不改的信徒，施 

予禁領聖餐之懲戒，但不算普遍，也沒有一 

套公守的規則（像天主敎的敎會律例）作依 

據 ，這有其歷史及社會的因素。昔日的社會 

沒有眾多的宗派，每個地方都被劃成單一的 

敎 區 ，犯罪的信徒若被一敎會革除會籍，他 

不容易加入別的敎會作逃避或補償。在政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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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的時代及社會，被革除會籍^勺信徒就算 

沒受政府的制裁，也不容易從別^得到他需  

要的聖禮，像聖餐 、婚 禮 、臨終禮及葬禮； 

敎會革除會籍的裁決權，無形中就具有實際 

的執法權力。現代的社會情況不一樣，人生 

所需之禮儀（像 婚 姻 ），可以從民事機關獲 

得合法的承認，敎會的執法能力幾乎無存， 

有些人就認為連裁決權也沒多大意義了。

現代敎會也許不需羡慕早期敎會那種權 

力 （像四個懷悔步驟的第一步），但作為一 

個宗敎團體，特別是一個聖潔的敎會團體， 

有 著 新 約 明 顯 的 禁 令 （參林前十一  29 ~  

3 0 ) ，仍有責任保守羣體及聖餐的聖潔。對 

一些明顯犯罪的信徒，如從事非法生意、通 

襄 的 ，敎會牧者有責任給予敎酶、勸 導 ；私 

下勸告若無效，牧者應聯同敎會的長老再予 

勸 告 ；若仍無效，牧者有責任守衛羣體及聖 

餐的聖潔，禁止此人領璧餐，甚至删除他的 

會 籍 ，不管這等措施有沒有實際的阻嚇力  

量 °

參考書目

W. Doskocil, Der Bann in der Urkirche, Eine 

recht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1958); J. Fes- 

sler, Der Kirchenbann und seine Folgen (1860)；

F. Kober, Der Kirchenbann (1857)； H. C. Lea, Stu

dies in Church History (1883); F. D. Logan, Ex- 

communication and the Secular Arm in Medieval 

England,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 

(1968); N. Marshall, Penitential Discipline (1844).

楊牧谷

E x e rc itia  S p ir i t u a l i s 《聖 依 納 爵 神 操 》

見靈修生活（Spirituality ) °

E x i s t e n t i a l i s m 存 在 主 義 存 在 主 義 涵

括了極廣 的題 目和 作 者 ，從 基 督 敎 、猶太 

敎 ， 到 無 神 論 者 ； 從 祁 克 果

( Kierkegaard T 、雅 斯 培 （K. Jaspers, 

1883 ~  1969 ) 、沙 特 （J. P. Sartre, 1905 ~  

80 ) 、海 德 格 （Heidegger T ' 到 卡 讓 ( A. 

C a m u s ,  1913 ~  60 ) 、馬 賽 爾 （G. Marcel, 

1889 ~  1973 ) ，和 衛 爾 （S. Weil, 1909 ~  

43 ) 。表 達 的 方 式 有 戲 劇 、文 學 、詩 、藝 

術 、音 樂 、心理分析和哲學。不同的作者中 

有一共同點，就是拒絕被納入任何一派一系 

的思想或哲學，否認任何體系、信條的合法 

性 ，認為傳統哲學是膚淺的，與現實生活沒 

關 聯 。基 本 上 ，存在主義是對惟理主義者的 

一種反叛，認為他們單靠理性，總是越不過 

最明顯的問題，與一般人失去聯繁，又忽視 

了最現實的需要。同樣地，存在主義亦反叛 

浪 漫 主 義 （R o m a n t i c i s m  )*，認為浪漫主義  

者只顧自欺欺人地逃避此時此地的生存恐  

懼 ，以及對人無理的樂觀。

以存在主義反對一切建制的作風來看， 

維繁他們的，就是說什麼都模模糊糊，不肯 

直 說 。他們認為存在主義是要去經歷的，不 

是敎得來的。

主題

1 .焦 慮 （ ) 、恐懼與死亡。存在主義

者要對一個全人說話，包括他由生到死的整 

個歷程 。事實上只有當人面對死亡，才會認 

真 想到 存 在 的 問 題 ；這些人生最基本的事  

實 ，和我們對它的經歷，給人帶來無限的焦 

慮 、恐 懼 ，以及本體論的迷惑—— 對存有 

( being ) 的驚 異；而引起這些反應的，就是 

人對受苦與生命無意義的經歷。

2. 存 有 與 存 在 （being an d exis

tence ) 。存在主義關心存有和非存有的問  

題 ，希望找出它們的本質是什麼。存有和非 

存有不是一般概念能涵括的；而企圖把它們 

變成一條公式來表達，也注定要失敗。沙特 

分開存有的物體，指出它們單憑自己便可存 

在 （en  S O I) ，是 現在的、隨手 可 得 ，給人 

使 用 ，甚至是濫用。另一種存有是一種有自 

覺能力的存有 （p o u r so ,') ，是可以塑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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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自己存在形態的能力。封海德格來說， 

存 有 （being ) 只能透過分析時間才能明白。 

暫 時 性 ( temporality ) 是所有存在的基本構 

成 體 ，分 成 過 去 、現 在 與 將 來 ，他稱之為  

「關 顧 」 （care ) 。與 過 去 、現 在 、將來平 

行 的 ， 就 是 事 實 （facticity ) 、 墮 落  

( forfeiture ) ，與 可 能 （possibility ) 。人 

性本身就是一個可能，因為它站在一個開放 

的將來之前，永遠是在進程中，又未完成； 

人性也是一個事實，他的昨日受著遺傳、環 

境 ，及過去的經驗模成，他的將來亦不免受 

此 影 響 ；人 性 是 「墮 落 」的 ，因為他一直想 

隱藏於現在，以逃避過去與將來的責任。人 

的存在實際上無時不面對選擇，一種不忠於 

自 己 （inauthentic ) 的 存 在 ，就是一種缺乏  

勇氣的存在，只是活在現在、過去或將來， 

一直柜絕承認事實與可能。忠於自己的存在 

卻是勇敢的，敢於按照過去的亮光，向將來 

敞 開 ，面作出活於現在的選擇。一個有勇氣 

的 自 我 ，是 一 個 整 全 、穩 定 、較耐久的結  

構 ，能保持存在之兩極的均衡，並且使可能 

成為真實。

3 .意 向 性 （intentionality ) 。存在主義  

者重視人內心種種經驗，如意志 、感 情 、信 

仰 、想像力及意向等，這些可以透過研究人 

的意識而知道。他們認為明白各種知識的關 

鍵 ，不 是 研 究 外 在 的 行 為 ，而是內裡的現  

象 。

4 .荒課性。存在主義者相信：任何一件 

事 ，或毎一件事加起來，都沒有意義，世界 

本身就是荒讓，沒有 目的；作人的意義，就 

是在種種荒讓之下作選擇。

5.個人其選擇。人整個存在的核心就是 

選 擇 ，一個有自我意識的存在體，就是一個 

會選擇的存在體；我們就是我們所選擇的， 

透 過選擇，我們創造了自己。但選擇本身沒 

有理性基礎或任何目的可言，故選擇什麼並 

不 重 要 ，重要的是去選擇。在存在主義的戲 

劇 、文學和詩中，作者大多數是集中在人面 

對不可能的選擇時所陷的困境，特別是道德

的 兩 難 ，和人面對荒讓時要作的選擇。每一 

個人都要為自己作出選擇，因為羣眾只是一 

個 読 話 ，一直叫我們逃避責任，故毎一個人 

都要為自己的存在作出選擇。

對神學的影響

透過海德格的作品，存在主義對神學的影響 

十分巨大，我們可以在巴特（Barth )•、布特 

曼 （Bul t m a n n  f 、田 立 克 （Tillich )**，和麥 

夸 里 （Macquarrie )"的作品看出來。釋經與 

講道就是一個存在的時刻，人要對神的道及 

呼召作回應，好活出真實的生命。耶穌是真 

實 存 在 的 完 美 典 範 。是 因 著他 們 對 存有  

( being ) 的特別了解，以致田立克說，神只 

是 「我們存有的基礎」，本身卻不是一個存 

有 ；這對神學的認識論（Epistemology )*和 

本 體 論 ，都 有 頗 大 的 影 響 （參 存 有 ， 

Being* ) 。存在主義哲學家研究的，正是人 

最基本的存在問題，神學的目的，似乎正是 

要為這問題提供答案。

其他作者如馬賽爾和衛爾認為，過去的 

神學太抽象了 ；對他們來說，神學是一種參 

與 ，本質是道成肉身的，特別強調人的經驗 

有其本體慣值；故神學的任務就是對話與相 

通 ：是一個個體的「我 」 （T ) ，與永極的 

「称 」 （T h o u ’ ) 相 交 ，這才會誘發信心和 

確 據 。

評估

從積 極 一 面 來 說 ，存在主義哲學家提醒我  

們 ，真實的宗敎必須是個人的，關心人真實 

的 需 要 ，並且要人活得像人。存在主義者為 

我們描 I t出 ，沒有神的生命的真相，毋怪乎 

有 些 人 認 為 ，「神 死 神 學 」 （God.is.Dead 

T h e o l o g y  )*的根源，就在存在主義裡面。

但從反面來說，存在主義好些最基本的 

命 題 ，都是自我矛盾的，就 如 「任何事物都 

是無 意 義 的 」 ；把好些相關的概念一刀切  

開 ，斷 然 割 裂 了 ，例如人的意志與他整個  

人 、個體與羣體、內心生活與外在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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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過度注意超常，和奇特的事例，對平常經 

驗就忽略了，且 對 「存 有 」概念的解釋太狭 

窄 ，未能作出有系統的読釋。從神學的意義 

來 說 ，存在主義的危險，是它完全否定客觀 

的價 值 ，不認為人可以真正認識神，並且把 

一 個本質上屬人文主義和無神的哲學，當作 

神學的藍本，這都是不理想的，也是為什麼 

存在主義的神學，很多時候都太著重人的經 

驗 ，又讓現代文化的準則，成了批判神學的 

標 準 ，所以這種倒果為因的割讓是不智的。

參考書目

J. Macquarrie, An Existentialist Theology

(London, 1955); idem, Existentialism (London, 

1972)； D. E. Roberts, Existentialism and Religious 

Belief (New York, 1957); J. P. Sartre, Existential

ism and Humanism (ET, London, 1948); M. War- 

nock, Existentialism (London, 1970).

E'D.C.

法 ，較天主敎少一點機械論的味道，更董視 

受禮者的信心；加 爾 文 （Calvin T 即認為聖 

禮的要點在乎信心。故我們不會說，被祝聖 

後的餅與酒（或洗禮用的水），會自動叫人 

蒙恩或重生，人必須以信心來回應聖禮的呼 

召 ，聖禮才能成為神賜福的媒介。

另 參 ： 洗 禮 （Baptism ) ; 聖 餐  

( Eucharist ) ；聖 禮 ( S acra ment  ) 。

參考書目

G. C. Berkouwer, The Sacraments, chap, 4, 

(ET, 1969)；加爾文著’《基督敎要義》，下冊，文 

藝 ，®1995, IX.14，18，19 (J. Calvin, The 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 B. Leeming, Principles of 

Sacramental Theology, chap. 1 (1956); K. Rahner, 

The Church and the Sacrament ( E T  , 1963), pp. 

24 〜33; P. Schaff, Creeds of Christendem, vol. II 

(1877).

楊牧谷

E x  O p e re  O p e r a t e 事 效 這是羅馬天

主 敎 神 學 一 個 重 要 的 概 念 ，指 聖 禮  

( Sacr a m e n t  )*在什麼情況下才有功效。Ex 

opere operate要 說 的 是 ，聖禮是否有功

效 ，全在乎基督的工作和應許，人只要在敎 

會內正確地舉行聖禮，聖禮就能給人帶來恩 

福 。這思想最早見於十三世紀，在天特會議 

( Trent, Council of T 成為羅馬天主敎正式  

的 敎 義 。與 這 概 念 相 反 的 是 「人 效 」 （&( 

opere operantis ) ，即壁禮是否有功效，全 

在乎施禮的神父，或受禮的信眾的德行。

事效卻強調，聖禮基本上是神的工作， 

不是人的工作；它並不輕看施禮者和受禮者 

的道德操守，卻反對人的德行能使聖禮具果 

效 。羅馬天主敎看聖禮是神施恩的媒介，與 

「事效」的理論有密切關係。

更正敎亦承認聖禮的功效，不在施禮者 

或受禮者，而是在乎神藉耶穌基督成就的工 

作 ，和 賜 下 的 應 許 ；但更正敎對聖禮的看

E x  O p e re  O p e ra n tis  人 效 參 事 效

( Ex O p ere Operate ) 。

E x o r c i s m 驅 魔 柱 鬼 亦即筆人敎會所謂

之 「趕 鬼 」，但整體敎會用這詞語來涵指  

的 ，似較廣泛。

巴比倫和埃及的古文獻告斬我們，驅遂 

恥靈的行動，有很長遠的歷史；邪靈或厲鬼 

附在人、物件或地方上，亦可被遂出來。聖 

經記載最早之驅魔故事在撒母耳記上十六~  

十 九 。巴勒斯坦地的猶太人可能受東方宗敎 

的影 響 ，愈來愈相信鬼魔邪靈可隨時附在人 

身 上 ，干 擾 他 正 常 的 工 作 ；故到了耶穌時  

代 ，驅魔已相當普遍。

按福音書的傳統，耶穌的名字具有驅魔 

的能 力，鬼魔亦要在耶穌面前護衛自己（可 

一 24 ) 。耶鮮的趕鬼是獨樹一« 的 ，不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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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器具或證明，禱告不是技巧之一，也不需 

奉任何的名字來趕鬼（但比較太十二 28 ；路 

十一 2 0 ) ;她所需要做的，就 是 「盼 咐 」鬼 

魔 離 開 ，毋怪乎眾人看見耶穌驅魔，就驚說 

不 已 （可一 2 7 ，五 14 ~  15 ) ；有人反倒說 

祂是被鬼附著的（可 三 20 ~  27 ) 。

從耶穌趕鬼而解釋說祂是彌賽亞，很能 

說明這是出於基督徒的，因為耶穌之前的彌 

賽亞觀念裡面，沒有趕鬼這回事。耶穌是第 

一個把驅魔，與魔鬼 ( Devil r 在第一階段被 

打敗兩件事聯在一起的人；至於說耶解是用 

法 術 趕 鬼 ，也是以後才發展出來的思想了  

( 參 Eusebius’ E H  4.3.2; Origen, Against 

Celsus 1.6, 68 ~  71 ) 。

門徒亦參與耶穌的趕鬼工作（路 九 1 〜

6 ) ；除了使徒約翰的羣體外，趕鬼對使徒時 

代的敎會也很重要。在約翰福音，給予統治 

這世界之撒但致命一擊的，乃是十字架（約 

十二 31 ' 十 四 3 0 ，十 六 11 ) ；當耶鮮吸引 

人 來 跟 従 祂 時 ，這邪惡勢力是真實存在的  

( 約十二 32 ) 。保羅也有趕鬼的經驗，卻有 

點被迫的意思（徒 十 六 16 ~  18 ) ；馬太也 

故意低調處理趕鬼的問題，很可能因為他的 

敎會受到假先知困擾的緣故，這等人就是以 

趕 鬼 作 招 搖 （太 七 1 5 〜 2 3 ，二 十 四 1 1 、 

2 4 ) 。馬可與路加均強調趕鬼是敎會事工之 

一■(可六 7 ~  1 3 ，九 14 ~  29 ; 路十 17 ~

2 0 ) ，顯出第一世紀信徒與其他驅魔人一  

樣 ，也是使用代表權柄和能力的名字來趕  

鬼 ，對信徒來說，那就是耶穌的名字了（可 

九 38 ~  41 ; 路 十 17 ; 徒 十 六 1 8 ，十九  

13 ) 。早期信徒相信他們能趕鬼，並不在乎 

他們說什麼或做什麼，只因為他們奉主的名 

發出命令 ，撒但或其差役（鬼 魔 ），就被耶 

穌 擊 退 。對一些特別困難的情況，他們需要 

用禁食來進行（可九 28 ~  29 ) 。

使徒時代之後，敎會仍然奉耶穌的名趕 

鬼 ；這 方 式 一 直 到 近 代 靈 恩 運 動  

(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與 起 ，再度受到 

重 視 。除了使用耶穌的名字外，趕鬼的方式

也 各 有 不 同 。有些地方除了用耶餘的名字  

外 ，亦複述耶穌的「歷 史 」作武 器（Origen, 

Against Celsus 1.6; 3.24 ) 。此外驅魔人的  

氣 息 、觸 摸 ，及十字架的記號，都是趕鬼的 

方 式 ；北歐有些地方，甚至相信大蒜也有驅 

魔扶邪的力量呢。

敎會有段時期把洗禮（Baptism  )*和趕 

鬼連在一起，認為洗禮能叫人除去不潔之靈 

( Clementine Recognitions ) 。羅馬的高  

乃 略 （Cornelius of R o m e ，251 ~  3 年任羅 

馬 主 敎 ）在 2 5 2年 ，曾寫信給安提阿的費邊 

( Fabius of Antioch ) ，告 訴 他 「驅魔人」 

在 西 方 ，已成為敎士四種低層敎制之一。到 

了六世紀，受敎廷委任的驅魔人，都有一工 

作守則或手冊，裡面記有驅魔用的禱詞及咒 

語 。

直 到 1 9 6 9年 ，羅馬天主敎為嬰孩施洗時 

還有驅魔儀式，但只有獲得主敎委任的神父 

才 可 以 驅 魔 。馬 丁 路 德 （Luther f 修訂的  

「洗禮程序」 （1 5 2 6 ) ，把 「吹走邪靈」一 

部分删去，同時把三種驅魔變為一（J. D. C. 

Fisher, Christian Initiation: The Reforma

tion Period, London, 1970, pp. 6 〜 16’ 23 

~  5 ) 。在洗禮之外，路德認為祈禱比驅魔 

更為重要。《公禱書》第一版（Book of C o m 

m o n  Prayer, 1549 ) 記有洗禮前的驅魔儀  

式 ，但 自 1 5 5 2年 起 ，此節就删去了。根據英 

國國敎敎規第 7 2 條 （1604 ) ，敎士未得主敎 

准 許 ，不 能 r 藉禁食或禱告趕鬼」。對現今 

多數人而言，世界觀已改變了，認為極少甚 

至沒有一種現象，說得上是鬼魔的工作；他 

們認為正確趕鬼之道，就是悔改、信 心 、祈 

禱 ，及守聖禮（參 D o n  Cupitt, Explorations 

in Theology, vol. 6, L o ndon, 1979, pp. 50 ~  

1 ) 。儘管神學家與敎會領袖一直想低調處理 

趕鬼的事，近年被鬼附及趕鬼的報告還是多 

起 來 。

G.H.T.

神學家及敎會領袖，不欲公開討論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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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附身及趕鬼之事，想來與 6 0 年代釋經界及 

神 學 界 盛 行 「化 除 神 話 」 （參 神 話 ， 

M y t h *  ) 頗有關係。按 布 特 曼 （Bu l t m a n n  )* 

的 解 釋 ，一個充滿神仙或邪靈的世界，是一 

個初民的迷信世界，對現代人已沒有多少意 

義 。我們都不想給人一種無知識及迷信的感 

覺 ，因此我們可以很自然地說到神的名字或 

事 情 ；鬼 ？那是迷信的代號！我們通常用精 

神學的名詞及理論來應付它，或是把它解釋 

掉 ，或者交給精神科醫生。

在真實的宣敎及牧養層次，也就是不在 

神學家及敎會領袖活動範圍內的層次，人被 

鬼附及趕鬼的情況虞有發生，即使在 6 0 年代 

及之前也一樣普遍，儘管有些事例，明顯地 

是屬於精神失常的個案。

近 代 趕 鬼 的 報 告 粒 多 ，原因可能有兩  

種 ：人對靈界活動的接納甚至好奇，比以前 

増 加 了 ，這是近代宗敎熱潮的一個現象，中 

外 無 別 ；第二是宗敎界敢於應付邪靈鬼怪的 

人士多了，佛 敎 、道 敎 、地方宗敎，以至基 

督敎的靈恩派皆如此；尤須董視的，是第三 

波靈恩運動人士引用宣敎學的理論，提醒人 

要注意; 靈的活動。

啟 動 第 三 波 靈 恩 運 動 的 溫 約 翰  

( W i m b e r  )*，引 用 宣 敎 學 者 希 伯 特 （Paul 

Hiebert ) 的概念，指出現代宣敎士及牧師工 

作成效低落的原因，這概念就是「忽略中層 

的讓誤」。所謂中層者，即這個世界內種種 

聖靈和邪靈的力量。上層是宗敎關心的信  

心 、神 睛 ，和他世的問題；下層是科學家關 

心的感官知識與經驗。希伯特本於宣敎的經 

驗 ，發現受西方神學訓練的宣敎士，常不能 

應 付第 三世 界 宣 敎工 場，如 敬 拜 組 先 、邪 

靈 、® 醫 ，和被鬼附等等的屬靈問題，皆因 

在科學發達和人心完全世俗化、惟理化的現 

代 社 會 ，人不再相信或重視靈界的活動，以 

致不能解決當地人士提出現實的靈性問題， 

其中尤以被鬼附的問題最為嚴董。

溫 約 翰 的 另 一 同 事 提 別 （Allan T i p 

pet ) ，更強調宣敎士必須敢於學習 r 權能接

觸 」 （p o w e r  encounter ) ，以便能與世上種 

種黑暗勢力宣戰，並且得勝。

要 充 分 裝 備 ，單單技巧的學習是不夠  

的 ，必 須 經 歷 徹 底 的 r 世 界 觀 轉 移 」

( p a r a d i gm  shift ) 不 可 ，亦即從一個惟物和 

世俗的世界觀，轉到一個可容納聖靈與邪靈 

活動的世界觀；這 樣 ，再加上倚靠聖靈的權 

能 ，基督徒就能驅魔扶邪，為神國打美好的 

仗 。

溫約翰並不認為，只有經按立的神職人 

員才能趕鬼，任何董生得救的信徒，皆有這 

個權利和責任；第三波人士的聚會，也常把 

趕鬼提升為正常的事奉，和聚會的項目。

我們可能不同意第三波人士輕易接受任  

何超常表現，即為邪靈附體的後果，而且過 

分鼓勵平信徒參與趕鬼的工作，也可能是極 

度危險的事情；邪靈鬼怪若是真實的勢力， 

叫信仰根基不穩，和經驗膚殘的信徒輕忽地 

與之接觸和交鋒，無疑是把一個裝備與訓練 

不足的新兵推上前線，這是不智的。無論第 

三波人士對趕鬼的認知與行為有何不足之  

處 ，他們倒也提醒我們，完全忽略邪靈鬼魔 

的工作，是更大的不智。

楊牧谷

恩 運 動 （Charismatic 

魔 鬼 與 鬼 （Devil a n d  De-

另 參 ：

M o v e m e n t  

m o n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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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T. / 揚技谷

Expiation —  384

E x p i a t i o n 購 罪 參 讀 罪

( A t o n e m e n t  ) ; 獻 祭 ( Sacrifice ) °

E x t r e m e  U n c t io n  臨 終 I f  油 禮 （拉 ：

unctio e x t rema) 參 抹 油 禮  

( Anoint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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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 i r b a ir n ,  A . M . 緋爾本

( Congregationalism ) °

參公理宗主義

F a i t h 信 心 現 代 人 對信 心一 詞的理 解略  

有 偏 差 ，以為那是頭腦簡單的人才需要，對 

成熟又有敎養的人則不適合。聖經的看法可 

不 是 這 樣 ，它不認為信心是盲目地走入黑  

暗 ，而是踏入神的亮光中。

英 文 的 faith — 詞可作多方面的解釋。 

它可以是指人所相信的敎義〔D o g m a " ；這意 

義就以「信 仰 」 （the faith ) 表達〕，也可以 

指對人的信心，後者基本上是與品德有關。

信心是聖經極重視的生命素質，希伯來 

書十一 6 直截了當地說：r 人非有信，就不 

能得神的喜悅。」改敎家從聖經（尤其是保 

羅 書 信 ）重新發現信心的可貴，指出 f t靠信 

心 （sola fide ；羅 四 5 ，九 30 ; 加 三 2 ) 即 

可 稱 義 （Justification )*的 真 理 。有一段時  

期 ，福音派神學差不多把信心本身當做一種 

「工 作 」來 看 待 ；但改敎運動最優良的傳統 

仍然強調，人只能靠神的恩典才可以生發信 

心 ，而叫他得救的，正是這樣的信心。嚴格 

來 說 ，信心是人稱義的必要條件，但人不是 

靠 信心 得救 ，只 能 說 ，沒有信心就不能得  

教 ；單憑人的信心，沒有神的思典，人仍然 

是減亡的。

按聖經說，信心是神的恩賜，也是人接

受神恩時心靈應有的態度。以弗所書二 8 強 

調恩賜方面的意義；但整本新約都鼓勵人要 

信 靠 、相 信 ，或 要 有 信 心 （如 ：約 十 四 1 ; 

徒十六 31 ) 。人能自由地悔改、相信基督， 

和神賜下悔改的心與信心，二者的關係自五 

世紀的奥古斯丁（ Augustine )*以 來 ，就一 

直是敎會爭議的題目。聖經與敎會傳統（包 

括天主敎與基督敎）似乎都承認，信心是神 

恩與人自主行動的奥妙結合。

傳 統 上 ’人是以 r 認 信」（assensus ) 

和 「相 信 」 （fiducia ) 來區分二者。聖經與 

基督徒的經驗告訴我們，相信神及祂的兒子 

耶穌基督，自然是重要無比，但我們信的是 

什 麼 ，又決定了我們的態度和行為。再 者 ， 

希伯來書十一 6 告訴我們，人來到神面前， 

必須先信有神，並且相信祂要賞賜那些懇切 

尋求祂的人。

人對稱義與得救所需之信心到底是屬於 

神的或是人的，有不同的看法，故此不同的 

神學家對信心在得救上的位置，就有頗不一 

致的著重點。有的認為這種信心，是人在自 

由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另些人則強調，信 

心是聖靈在人心工作的結果。

「認 信 」的概念多與自然神學（Natural 

T h e o l o g y  f 有 關 ，這派思想認為人可以理性 

認信一些有關神及祂照管世界的普遍真理； 

這等真理雖然未必是由理性建立的，但至少 

與理性吻合。此 外 ，主 張 「認信 」的人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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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人可以透過聖經及敎會的權柄來獲得真 

理 。他們認為相信靈經及敎會敎導的權柄， 

與理性的要求吻合，這就是我們接受像三位 

一 體 （Trinity )*或救恩一類真理的原因。這 

種 相 信 ，與我們相信地球的年齢或星球的化 

學成分是一樣的。

另一組神學家對此有不同的看法，自早 

期的特土良（Tertullian )*，到近代的加爾文 

( Calvin )*、那 克 果 （Kierkegaard )* 和巴特 

( Barth )•，均認為單靠人的理性不足以認識 

神 。人能認識神，全因為聖靈把這種知識賜 

與 人 。巴特可能是這陣營最有力的代表，但 

改敎時期和之後的某些神學家亦接受此說。

今天人面對的選擇，不僅是人能否透過 

理性認識神，或只能藉璧經認識神，還有的 

問 題 是 ，'當我們說相信神時，到底是指什麼 

而 言 ？自由派神學家深受十九世紀 f t心論 

( Idealism )*哲學的影響，認為信心者，只 

是人的決定而已。自由派人士並不否認神的 

影響與相信神有關聯，他們只是不肯承認， 

理性對認識聖經與認識這個世界有不同。他 

們堅持認識神學的真理，與認識所有其他真 

理都是一樣的。

按聖經及敎會的傳統，信心總是越過它 

本 身 ，指 向 所 信 之 事 ，或我們所信的那一  

位 。就像稱義一樣，信心固然是必須的，卻 

只有連結的價值，使我們聯於救恩的源頭； 

這就是為什麼神學那麼看重真理為客觀的賜 

予 ，因信心只是了解這真理的媒介而已。

聖經論及和敎會持守的（特別是福音派 

敎 會 尤 然 ）信 心 ，都是基於神和基督的真  

實 ，這與我們了解的世界有點相近，我們都 

相信要研究的對象「在那裡」，是可以讓人 

明白的。我們稱為知識的，都不是以人為中 

心 ，也就是說，不是因為我覺得它對，它才 

對 ；它 之 所 以 是 對 的 ，乃因為它本身是對  

的 。我們能認識它，因為我們嘗試進入它的 

真實去了解，並且忠實地表達出來。從這角 

度 而 言 ，了解聖經的真理，與了解世上其他 

事物都是近似的。

對基督敎關於可經驗之真理的部分，人 

常把重心放在信心的特性，而不是信心的對 

象—— 耶 解 基 督 的 身 上 ，結果產生不少問  

題 ；其 中 之 一 是 得 救 確 據 （Assurance of 

Salvation )* 減弱了。

無論是哪種形式的信心，它對基督徒的 

生命都重要無比。保羅認為真實的信心必須 

表現在生活和行為上；雅各更認為信心沒有 

好 行 為 ，只 是死的（即 假 的 ）信 心 ：「信心 

沒有行為也是死的」（雅二 26 ) 。真實的信 

心必須在人的理性、心 靈 、意志與行為上， 

都帶著它的記號。

另 參 ：信心與理性（Faith a nd R e a s o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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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W . M .

F a it h  a n d  O r d e r 信 仰 與 敎 制 參 合 -

運 動 (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 。

F a it h  a n d  R e a s o n 信 心 與 理 性 因為

敎會對信心與理性的了解存著極大的差異， 

故此要簡單地指出此二者的正確關係是不可 

能 的 ；雖然如此，我們仍可指出幾個相同的 

模式來。

倘 若 r 理 性 」是指推理的功能—— 包括 

從資料歸納及演縛出結論—— 敎會對信心與 

理性的關係就有一致的認識，即相信信心  

( 包 括 「信仰 」與信靠的舉動）與理性是相



387 Faith and Reason

輔 相成的：我們需要二者以了解所信的是什 

麼 ，並且有系統地、互相協調地表達所相信 

的 。基督徒從聖經每個地方，都可看出這種 

邏輯的影響（如 ：太十二 26 ;路 六 39 ) ，以 

及把信仰的奥秘化成信經（Creeds )*和信條 

( Confessions of Faith )* 的格式 （像尼西亞 

信 經 ，Nicene Creed* ) 。這種對理性與信  

仰的態度，在韋斯敏斯德信條（Westminster 

Confession )*有清楚明確的說明：「上帝的 

整個意旨，凡對祂自己的榮耀、人的遂救、 

信仰和生活所必需的事，或已明記於聖經， 

或可用良好和必然的推論由聖經而推定」

( Lvi ) 。就 連 馬 丁 路 德 （Luther T 這樣對 

哲 學 家 （如亞里斯多德）毫不 ®情地批評的  

人 ，也能寫出第一流的系統神學：《論意志的 

拥綁》（D e  Servo Arbitrio, 1525 ) 。

在中世紀及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 )* 

( 一 般 而 言 ，也 包 括 其 後 的 時 代 ） ，「理 

性 」不僅是指從資料推理的能力，也包括蓝 

定某些資料是否「合 理 」的能力。這種看法 

對敎會有兩方面的影響。從消極方面而言， 

淮理者從外面攻擊基督敎福音的真實性，包 

括歷史的耶穌是否可靠的問題；但從敎會內 

部 ，它也有三個層面的工作：1.澄清中古時 

代及各類型自然神學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 

的 前 設 ，即認為理性可以為人提供各類資  

料 ，是人之感官可驗證或接納，又能從它歸 

納出神學結論。雖然不是人人都能作出同樣 

的 歸納 ，但惟理者保證這條路是可行的。此 

外 ，反對自然神論（D e i s m  f 的作家像蒲脫 

勒 ( Butler )*及 佩 力 （Paley )*亦 認 為 ，人 

可以從推理來認識神的存在及作為。敎會則 

指出這樣的推理雖有它一定的作用，它的危 

險卻不可不防—— 就是把神人之間的親密關 

係架空了，結果成了一套抽象的淮理神學。

2 .另一層面的工作可用康德（K a n t  )*的 

話來表達，適足代表十 A 世紀啟蒙運動的立 

場 ：他認為宗敎應該「只限於理性容許的範 

圍之內」。此語的實際意義，等於要把聖經 

中一切超自然的因素都除掉，或用某種釋經

學 （Hermeneutics f 使 聖 經 的 道 理 「自然 

化 」，就如說聖經只是用象徵法把理性的真 

理表達出來，為叫一般人容易接納，而所有 

神 廣 ( Miracle )*都是這類的象徵。康德及他 

的跟隨者認為，聖經把宗敎純淨的本質蒸飽 

出 來 ，並且以個人倫理的規範表明出來；士 

來 馬 赫 （Schleiermacher )*認為宗敎要義只 

在感情及敬虔的愛；立敕 爾 ( RitschI )•則認 

為宗敎精神只在落實耶穌的倫理敎導，參與 

社 會 。我 們 要 注 意 的 是 ，他 們 所 說 的 「理 

性 」與 「邏 輯 」，都不是中性或客觀的，乃 

是 混 合 了 某 種 本 體 論 、 認 識 論  

( Epistemology )*，和倫理觀的立場，因此 

其申論及結論就不一定中肯及客觀了。

3.人 常 以 r 理 性 」删除他認為神秘或過 

分熱心的因素。就 以 洛 克 （L o c k e  )*來 說 ， 

他認為十七世紀的英國，被小敎派主義者弄 

得亂糟 糟；針對這樣的背景，他 說 ：「若有 

人 說 這 就 是 故 示 ，卻與理性明顧的原則相  

違 ，或與頭腦所接納的知識概念相違，我們 

就要留心胎聽他的理由，看這些理由有沒有 

越過它應有的範圍」（Essay IV.xviii. 8 ) 。 

洛克自己嚴守這準則，目的不僅是強調可信 

的啟示絕不應是無意義的自言自語，也在控 

制什麼才算是啟示。

大體說來，人對理性表達或重組信仰時 

所占的位置，及對信仰內容的看法，有頗清 

楚的立場，即認為此二者有關係，或說有邏 

輯關 係。在中世紀及現代天主敎神學，信心 

( Faith r 的作用就是要配合那「惟一信仰」 

的基本敎義；此等敎義的可信性是由敎會定 

規 ，而敎會的權柄又建基於能否以理性的方 

法建立神存在的理由、敢示的權威，及敎會 

具有無誤的敎導權柄，這 樣一來，信心就成 

了維護敎會認許之敎義的條件了。

從另一極端而言，好多人認為信心就是 

「在黑暗中縱身一跳」的力 量，特別自祁克 

果 （Kierkegaard )*之後〔有人認為可遠溯至 

馬丁路德 '■和 巴 斯 嚼 ( Pascal T ，那是不對  

的〕；那是越過證據，有時甚至是違反證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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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神的信賴。有人稱這種對理性不信任的態 

度 為 「信心主義」（Fideism )* ；明顯地，持 

這種態度的人絕不可能接受自然神學。但我 

們要分辨，信心不需要理性，並不等於理性 

不能為信心提出理據。

按大公敎會的信仰，信心是相信耶穌基 

督 的 救 睛 ，即惟有聖經能為之作見證的基  

督 。儘管有人嘗試以理性的證據來說明，聖 

經是可靠的啟示，更正敎卻一直堅持，聖經 

是自證為可靠的。神藉著聖靈向祂的子民證 

明 ，聖經之所以是神的話，不是因為它包含 

某 套 私 有 的 、 類 似 諾 斯 底 主 義  

( Gnosticism )*式的意義 ，乃是在信徒的頭 

腦和意識內，顯明它是合理和可信的。因此 

在基督裡的信心，乃是對啟示基督之聖經的 

信 心 。聖經從不單倚靠「理 性 」來建立它的 

可 信 性 ，乃是要求人整全地在敎會聖徒相通 

的環境下作出回應。

另 參 ：認 識 論 （Epistemology ) ；哲學神學 

( Philosophical T h e o l o g y  ) ; 哲學與神學  

( Philosophy a n d  T h e o l o g y  ) ; 宗敎哲學  

( Philosophy of Relig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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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f (London, 1973)； J. Hick, Faith and Knowledge 

(London, 1967); C. Michalson, The Rationa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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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 l l  堕 落 啟 蒙 運 動 （Enlightenment f 

之 後 興 起 的 理 性 主 義 和 惟 心 論  

( Idealism ) . ' 加 上 聖 經 批 判 學 （Biblical 

Criticism )* 和 進 化 論 （Evolution )* 的發  

展 ，重新為人的墮落、原 罪 （Sin )•及原義 

( 參 公 義 ，Righteousness"* ) 等敎義掀起激  

烈 的 爭 辯 。人是不是真的有一種原義的狀

態 ？自然界本來是不是更友善溫和？歷史上 

真 有 亞 當 （A d a m  )*這 個 人 嗎 ？倘若有的  

話 ，一個人的罪過又怎能禍延下代，以致影 

響全人類？此等問題叫好些人把創世記第三 

章看作是象徵性的，而不是歷史性的文字， 

是 用 神 話 （M y t h  )*方式來表達人類、自然 

界及罪等思想。

雖然我們承認，經文的確可以用象徵法 

和 存 在 主 義 （Existentialism )*的角度來解  

釋 ，但也不應該故意忽視或逃避此段經文的 

歴史因素。墮落的記載也許可以解釋為：整 

個人類的墮落，是透過一個人的 a 落作代衷 

寫 出 來 ；但不該忽略的是，創世記第三章是 

記述一個特別之人的遭遇，他的歷史影響了 

整個人類的歷史。再 者 ，受影響的不僅是人 

類的歷史，亞當的墮落亦提到神咒組大地。 

保 羅 說 人 的 墮 落 使 萬 物 都 「服在虛空之  

下 」，「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羅八 20 ~

2 1 ) 。這就指出一個人的罪引致整個宇宙的 

墮落了。

雖然創世記第三章記載了亞當的墮落和 

它的影響，但聖經卻沒有明顯的墮落教義， 

意思是說，聖經沒有明文說出亞當的罪與全 

人類的罪的直接關係；羅馬書五 12 ~  2 1 和 

哥林多前書十五 2 1 〜 2 2 可能是個例外。舊 

約 從 沒 提 及 原 罪 ，或罪是怎樣傳給下一代  

( 但 參 詩 五 十 一 5 等 經 文 的 暗 示 ）；同樣 

地 ，猶太敎及敛 T 文 學 （Apocalyptic Lite

rature r 也沒有近似基督敎那種墮落的敎  

義 ，它們只提到罪由心生，或源自撒但及其 

差 役 ；其意思就如福音書一樣：人必須為自 

己犯的罪負責任。就算是福音書吧，也沒提 

到罪的起源，或罪是怎樣傳給下一代的。

早期敎父曾提及亞當的 a 落 ，但他們都 

強調每一個人均須為自己的罪負責任。到了 

奥古斯丁（ Augustine )*，才有敎義把亞當的 

罪聯上全人類的罪。奥古斯丁認為人的罪把 

人性敗壞了，其中尤以性罪最為嚴重；亞當 

墮 落 的 本 性 ，透 過性 行為 由 父 傳 給 子 ；再 

者 ，他認為全人類都在亞當之內，因此亞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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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罪 ，就沒有一人能偉免。

伯拉糾（Pelagianism )*反對此說’他認 

為人出生時，就像亞當被造之時（即犯罪之 

前 ）一 樣 ，因此亞當的罪既不會傳給下代； 

也不會敗壞下代；若說有什麼影響，也只是 

亞當犯罪的壞榜樣而已。伯拉糾對罪的解釋 

是不夠的，因為他只視罪為人的個別行為， 

而不是離開神，需要被釋放出來的一種狀態 

( 羅 七 1 4 〜 25 ) 。再 者 ，如 加 爾 文  

( Calvin r 說 的 ，既然基督之義對我們的功 

效 ，不僅是提供一個跟隨的榜樣而已，則亞 

當的罪必定也是如此。

奥古斯丁的理論大體上為奥蘭洽會議  

( Council of Orange, 529 ) 接 納 ，後經安  

瑟 倫 （A n s e l m  ) * 和 阿 查 那 （T h o m a s  

Aqu inas )*修 改 ，之後就一直為整個中世紀  

敎會採用。奥古斯丁對性愁及罪之傳遞的了 

解 ，無 疑 地 深 深 影 響 修 道 院 苦 修 主 義  

( Asceticism )* 和馬利亞（M a r y  )* 崇拜 °

一般說來，改敎家接受奥古斯丁的理論 

〔除了慈運理（Zwingli )*外〕；加爾文對罪咎 

怎樣傳到下代則略有修改。首 先 ，他與羅馬 

書 五 1 2的了解與奥古斯丁不一樣，奥古斯丁 

認為此節是指所有人均包括在亞當的罪行  

中 ，因此亦要接受審判和死亡；加爾文則認 

為人從亞當那裡承接了敗壞，因此在死亡的 

管 轄 下 ；即所有人都犯了罪，「因為所有人 

都承受了天然的敗壞」。再 者 ，加爾文雖然 

也說到「遺傳的敗壞和天性的汚染」（《基督 

敎要義》，II. i. 8 ) ，他卻看亞當的罪與其他 

人的罪之關係，係出自神的旨意多於生物的 

遺 傳 。原罪是神對人類審判的結果：亞當的 

罪怎樣歸入後代，照 樣 ，基督的義也同樣歸 

入每一個信祂的人。加爾文在日內瓦的承繼 

者 伯 撒 （Beza  )•，認為亞當是全人類「聯合 

的 代 表 」 （federal representative ) ，因此 

所有人就被包括入亞當的罪惡，日後個人犯 

的 罪 ，只是證實了他有分於亞當的罪而已。

巴 特 （K. Barth )*完全否定原罪是承傳 

的 罪 ，認為創世記二〜三章只是一個 r 故

事 」 （praehistorisch Geschichtswirklich- 

keit ；亦 即 Urgescfiichte ) ，它不僅是關於

全人類的真理，更是決定全人類的真理。他 

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把創造解釋成一近乎 

「墮落前論」〔supralapsarianism ；參極端加 

爾 文 派 （Hyper-Calvinism )*]，亦即人一被  

造後就立刻墮落（巴特認為創世記第二、三 

章之間沒有時間阻隔），因此也就沒有所謂 

原義的狀態了（除了基督的原義之外）。人 

從未處於不犯罪的時代，人的墮落是不能避 

免 的 ，也 是 立 刻 發 生 的 ；他從未有過不朽  

( Immortality )*的時 期 ；人能不死，只因與 

神不斷有交通，這時死亡是被「掩 蓋 」起來 

的 ；亞當既犯了罪，死亡就以審判的形式臨 

到眾人。

巴特與加爾文對這敎義的最大貢獻，是 

從基督論到亞當，而不是由亞當論到基督； 

只有從基督的義和其結果來看我們自己，才 

會了解人被捲入亞當的罪、死亡和完全敗壞 

的意義。不 錯 ，從時間的先後次序來說，我 

們是先與亞當有分，然後才與基督有分；但 

按其本質來說，亞當與基督的身分恰巧倒轉 

過 來 （這也能解釋為什麼羅馬書五章之前沒 

有墮落的敎義） 。我們若從基督論的角度來 

看 ，亞當的犯罪對全人類都是具決定性的， 

它不僅是關乎我們的真理，更是決定我們的 

真 理 ，因為基督的死與復活具有同樣的決定 

性作用。

墮落的敎義還有另一個問題：亞當是從 

什麼地方墮落，又是墮落到什麼地方去呢？ 

這 問 題 就 牽 渉 到 「神 的 形 像 」 （I m a g e  of 

G o d  )•的不同解釋了。人犯罪是否因為他的 

「意志受到插綁」，像路德及其他改敎家所 

解釋的？抑或因為他缺乏神恩典 r 特別的装 

備 」，如阿査那的主張呢？我們不能說這是 

毫無意義的學術討論。假如亞當的墮落並沒 

有影響人的理性，那麼人當可靠理性勝過罪 

惡 ；但如果人的理性確受亞當的罪影響，訴 

諸理性就有點像瞎子領瞎子了：「然而屬血 

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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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人才能 

看 透 」（林前二 14 ) 。

另 參 ：亞 當 （A d a m  ) ; 罪 （S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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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

False C h r i s t假 基 督 參 敵 基 督

( Antichrist ) °

F a m i l y 家 庭 家 庭 與 家 族 的 結 構 及 價  

值 ，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一環，它是社會羣 

集的基礎，古今中外均無分別。但不同的社 

會及時代有不同的組織和意義。

研究家庭與家族的學科有三：a.社會 

學 ：主要研究家庭的形式及結構，和與之有 

關的社會問題。b .人 類 學 ：比較不同的家庭 

組 織 、不同文化下之運作，及家庭責任的問 

題 。C.社會歴史學：用不同學科的方法研究 

家庭制度的嬉變，包括心理學、經 濟 學 、宗 

敎 學 、社會學及人類學的方法。

本文採科際研究方法，先勾畫出不同的 

家庭制度 ，從而指出普世的家庭功能；綜覽 

各主要宗敎及文化的家庭觀，並以此為基

礎 ，反省目前家庭價值體系受到動搖的原  

因 、帶來的問題，進而指出家庭制度並不如 

一些人士的看法，是在瓦解中；它雖然受到 

空前的挑戰，但仍然亂中有序，傳統宗敎及 

文化的導引力，甚至可以幫助我們在過渡時 

期亂中尋序。

I.六種家庭制度

1.核心家庭 ：是所有社會最基本的結構，除 

了單親家庭外，其餘四種亦以此為建立的基 

本單位。核心家庭是指由一對已婚的夫婦和 

他們的兒女（親生及領養），同居一室的羣 

體 ，在社會上是一個經濟生產及消費的單  

位 。

2 .旱親家庭：指因喪偶、離婚或分居， 

而從核心家庭變為單親和其子女的家庭；現 

代社會還加上未婚媽媽和兒女的一類，好像 

還沒有未婚爸爸和領養小孩這一類，故是成 

年女性之特權。傳統勢力強的社會，會強逼 

失婚婦人再嫁，或強把她的兒女轉給別人收 

養 ，現代社會則較能接受單親家庭的事實； 

但社會學未有足夠數據指出，單親家庭與核 

心家庭能發揮同樣的敎養責任。

至於作為一家之主的男人因工作而離鄉 

背 并 ，造成形式上是核心家庭，實質上是由 

女方獨擔的單親家庭，社會學家仍當核心家 

庭來研 究 ，這時男人只能負起經濟責任，其 

他如 性、生 產 、敎養之責任便不能負起，如 

在 非 洲 、菲 律 賓 等 。對此等家庭之實際情  

況 ，亦沒有足夠數據可下結論。

3 .複 合 （c o m p o u n d  ) 家 庭 ：是指一個  

家 主 （可男可女）、多個配偶和兒女同住一 

屋的家庭 ，通常見於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 

之 社 會 ，如 非 洲。在 西 非 ，一個男人可娶多 

妻 ，毎 一 妻子 是一 房 的 次主 ，帶領她的兒  

女 ，亦與其他作妻子的一起負起農耕及家  

務 ；孩子叫所有女人為母親。這是一種多個 

核心家庭重疊，卻只有一個家主的結構。南 

印 度 的 托 達 族 （T o d a s  ) 則是由一個女家  

主 、多個男次主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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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释 枝 （joint ) 家 庭 ：幹 枝 者 ，指一主 

幹及附於其上的枝子，組成的樹即為一大家 

庭 ；它未必是一夫多妻的。主幹是大家庭的 

主 人 ，枝子是家主之兄弟和他們的妻小，主 

人與兄弟之妻子沒有性關係；他兄弟若比他 

早過世 ，他有責任把遺屬歸入自己或其他兄 

弟 的 家 庭 ，使他的名字及家產可以延續下  

去 。這種制度見於舊約猶太人的社會、封建 

時代的日本和歐洲，及後封建時代的歐洲。

5 .延 伸 （extended ) 家 庭 ：與幹枝家庭  

的分別不是很嚴謹，社會學家通常認為延伸 

家庭較幹枝家庭為大，而家主對各房之控制 

也遠為微弱，因而各房之夫妻及與兒女的關 

係亦較強。

這類家庭的主要功能在經濟上，如農業 

及經商的合作，見於農業及工業革命之後的 

歐 洲 ，和今日美、英 、加之亞洲人羣集的社 

會 。延 伸家 庭可 以擁 有共 同的 產業 （如農 

地 、牲 畜 ），或膜拜的對象及廟堂；這對非 

洲及澳洲之土著十分董要，其功能在補充政 

府之福利政策仍未惠及之處，如因天災歉 

收 ，延伸關係能起 通財 之便 ，以助度過難  

關 。

6.姻親關係網：政府之福利政策惠及每 

一社羣後，或因移民，延伸家庭會變為一種 

姻親關係網，仍然發揮著一種重要的小社羣 

凝聚力。有時此凝聚力還不受空間之阻隔。

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以及二次大 

戰 後 ，歐洲人大量移民新大陸，或如現在之 

港台人士，移民到英、美 、加 、澳 、紐 ，雖 

有空聞阻隔，但姻親關係使他們保持著一種 

內 聚 關 係 ，給他們一種血緣及種族的身分  

感 。假如沒有移民，而 ® 居 本 地 ，他們反而 

沒有保持這種聯繁。另一種重要的姻親聯繁 

網 ，見於由農村移居城市的家庭，如 北美 、 

西印度羣島、日本。

II.家庭的社會功能

1.然多克理論（M u r d o c k’s Hypothesis ) :

1 9 4 9年美國人類學家默多克研究過 250

個 社 會 ，公布他的發現：a.核心家庭是普世 

性 的 ，成功的複合家庭和幹枝家庭均以核心 

家庭為基礎。b .核心家庭的重要是普世承認 

的 ，就是以一夫多妻制的非洲及一妻多夫的 

印度托達族為例，他們的家庭組織仍以核心 

家庭為中心。這與之前的研究相反，以前人 

以為複合家庭的成員未得核心家庭之益。C. 

黙多克指出，複合家庭成員之社會地位’是 

以核心家庭表達出來。

這就引起社會學家研究家庭之責任，及 

其在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

2 .家庭之責任及社會角色：分四方面：

甲 、在家庭內的責任：

a.性 C .生殖

b .經濟 d .敎養

乙 、在社會內的地位：人靠家庭關係找 

到社會角色，包括

a.夫 與 妻 d .母 與 子 g .姊與妹

b .父 與 子 e.母 與 女 h .兄弟與姊妹

C .父 與 女 f . 兄與弟

丙 、這些社會角色的含義：

a.人透過這A 種關係，先肯定自己。

b.成長後才在社會尋找他的位置。

C .血緣關係先於社會關係。

丁 、血緣關係的研究：

a.恩 格 斯 ：十九世紀恩格斯本於美國人 

類學家  L. H. M o r g a n  之 >Anc/'enf Society 

( 1877 ) ，寫 成 或 編 成 他 的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 nd the State 

( 1 8 8 3  ) ，認為家庭之成因及嬉變乃本於私  

產 ，恩格斯認為這是最早期的共產主義。那 

時男人淫邪，與任何女人雜交，包括兄弟姊 

妹 ，故兒女不知生父為誰，只知生母，是為 

人類社會最早期之母系或母權社會，但這種 

繁殖法使他們一代不如一代。後來有些勇士 

從另一部落搶來女人，生出英勇的下一代， 

後禁亂倫，下一代亦知其父，遂發展出家庭 

之 觀 念 ，父系代母系；社會亦由狩獵發展至 

農 業 ，為了確保產業可傳與後代而有家族觀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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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理 論 只 為 少 數 學 者 接 受 ，如在前蘇  

聯 ，以及婦權分子，因她們喜歡母系社會為 

先 之 說 。但嚴肅的學者多棄此說，因證據不 

足 。

b .弗洛伊德在二十世紀則從亂倫禁忌作 

出發點。他 說 ，每個小孩都有亂倫的傾向， 

如男孩對母親有性衝動；又因早期社會無明 

文 禁 止 ，人為了防範這傾向，便創出家庭制 

度 ，劃出倫常範禱，不許近親結婚。有些原 

.始部落甚至不許近親互相凝望。弗洛伊德認 

為皆因亂倫愁望是深且遠。

弗洛伊德理論最不妥當者，為他對亂倫 

起因的解釋。原始社會一家之主的男人，可 

與 家 中 任何 女成 員性 交，男成員長大便被  

遂 ，叫兄弟間恨父，他們聯手把父殺了，生 

咎 ，即取祭牲 （totum animals ) 代 之 ，並為 

停息兄弟間內閩，遂禁與家族成員內之女人 

交 合 ，只能與家庭之外的女人結婚，遂有家 

之觀念。今無人採此看法。

C.近人研究。近代生物學家及社會學家 

樓 手 ，創 出 社 會 生 物 學 （E. 0. Wilson, 

Sociology: The N e w  Synthesis, 1975 ) ， 

本於進化論把此二科組合研究，認為人類學 

是動物學一分支，只董血緣某一特性，非其 

起 緣 及 演 化 。如 伯 格 （Pierre L. v a n  d e n  

B e r g h e  )研究生物進化對文化的影響，指出 

人 的 行 為 模 式 可 從 動 物 （如 猿 ）的表現得  

知 。近 代 研 究 分 三 ：L 血 緣 適 當 的 詞 語  

( kinship terminology ) ; ii.衍 生 理 論  

( descent theory ) ; iii.聯 繁理論（alliance 

theory ) °

I I I.家庭與宗敎及文化的願係

在中國人的社會，宗敎及文化對家庭之影響 

極 深 遠 ；反 過來說，當傳統之宗敎及文化對 

家庭之導引力漸失，家庭之制度亦受到根本 

的 動 搖 ；但不足以使之崩 '遺 ，因傳統之所以 

為 傳 統 ，與亡不能決之於一旦。透過再思與 

組 合 ，家庭制度可能重新得力。我們且綜覽 

各主要宗敎，從中學習。

《論語》說有人問孔子為何不參政，他引 

《書經》之 語 說 ，作 一 個 好 兒 子 ，對兄弟友  

愛 ，就能對政府產生好的影響力。此言反映 

孔子一貫的敎導：即修身能齊家、治 國 、平 

天 下 。治 國 、平天下非靠政客或武力，乃在 

修 身 ；修身之地在家，作好榜樣。這種視家 

庭倫理為具政治影響力的觀念，在今天美國 

政壇被重視；不能修身齊家者，成了政敵攻 

擊之理由。但儒家之修身齊家常被瘦化，視 

為個人之事。孔子視孝為百善之首，也是達 

致仁人的要道。能實踐孝道及仁道者，即表 

明能成熟到不以自我為中心了；用現代心理 

學術語來表達，即能從封閉的自我（private 

ego ) ’進 入 敞 開 的 自 我 （op e n  self ) 。子 

女習孝道，非 愚 孝 ，乃表示承認及尊敬自己 

生命的來源。希膜人視孝道為父母與子女可 

和諧共處之秘訣；孔子視之為學習做人的法 

門 。人能在家庭之內盡其人之責任，即忠於 

己 、孝於長和友愛別人，便是積極貢獻於社 

會國家的安定與繁榮。今天人類面對另一大 

挑 戰 ，乃在怎樣處理老年人的問題。沒生產 

力的人口隨醫學發達愈來愈多，社會怎樣照 

顧他們？增税不是辦法，家中養老卻更為可 

行 。這也是儒家的智慧。

2 . 佛 家 ：

無 論 從 宗 敎 禮 儀 、經 典 ，以至社會敎  

義 ，佛敎對家庭的敎導都出奇地少。近代曾 

引起爭論的，是到底佛敎對避孕有什麼正式 

的 立 場 。引起爭論者是兩個看似矛盾的敎  

導 。早於公元六世紀的印度，使看出多生多 

養是人民陷於貧窮的主因。創於五世紀的者 

那敎以不殺生為名，此敎義與後來之佛敎合 

併 為 一 ，近人討論佛敎對避孕的立場就有不 

同的意見。佛敎主輪迴說，生養眾多可増機 

率 ；再 者 他 們 戒 殺 生 ，包括有意與無意的  

( 如 飮 水 ），避孕則犯二者。但另一面為解 

決人口眾多的實際問題，故亦不能鼓勵無限 

度之生 養；至今仍未有解決之法，但墮胎肯 

定不受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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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族有關者是傳入中華之佛敎的祭祖 

問題 。組先非神靈，透過祭祖，後人與先祖 

相連為一：後人承襲先祖遺志，先組亦蔭庇 

後 人 ，綿綿不絕。故研究科學歷史之學者認 

為 ，中國人的時間觀念非直線，亦非循環， 

而 是一個「池 」 （pool ) 的觀念 。人之存在 

及 行 為 ，像水面的键銜 ( ripples ) ，往返不 

已 。毎一宗族皆一池，難分古今你我，有你 

亦有我。

3 .道 家 ：

道家重天人合一，道我同遊，亦較少論 

家庭這些事情。有 一 天 ，舜問丞說：道可占 

有嗎？

丞 ：你的身體亦非你所有，何能占道？

舜 ：我 的 身 體 若 不 是 我 的 ，那是誰的

呢 ？

丞 ：是天地借給你的；不 但如此，你的 

生命 也 不 是 你 的 ，是天地借給你的沖和之  

氣 ；本性也不是你的，是天地借給你的自然 

法 則 ；子孫也不是你的，是天地借給你的脫 

變 。（《莊子》，「知北遊」）

由 是 ，道 家產生 r 至人無我」之 學 說 ， 

即 人 應 「藏天下於天下」，不應在家庭某個 

角落尋找安全和舒適，應在道中忘卻自己， 

就像魚在水中忘記自己一樣（《莊子》，「大 

宗師」）。

今天香港人多因下一代而西蓝尋找移民 

之 道 ，是過分把家庭私有化招來的焦慮；不 

能獲得而苦，是為莊子所言「動則不知往哪 

裡 去 」；能獲得亦苦不堪言，是 為 「止則不 

知 做 什 麼 」 ；二 者 都 弄 得 「食 而 不 知 其  

味 」！

4 .印度教：

相對於儒佛道家之少論家庭，印度敎則 

有豊富的敎義和複雜的禮儀，來涵括家庭的 

毎一方面；人從懷孕、嬰兒誕生、成 長 ，到 

婚姻及死亡，均有不同的經文和祭儀，使地 

上的經驗與宇宙的道連結為一，是以次陀經 

之優波尼沙經（L/pan;'sacte，卷 13 ~  2 0 ) ， 

即頌讚字宙之道（1 3 )、婚姻之禮（14)及喪禮

(18)等禮儀 。讓我們選看一個甚具家庭色彩 

的分晩禮（Sarpskaras, passage rites ) ，即 

可充分表現出他們對生命的看法和人的地  

位 。男人知道妻子有孕，就要行受精禮，慶 

祝受精時間；此禮主要是宴請親友，吃的飯 

梓以不同材料，視乎男人想要生個怎樣的男 

孩或女孩，要他有什麼膚色而定。向神明獻 

上一碗用牛奶煮的飯，對女人行酒禮使之潔 

淨 ，並與之行房；每一禮儀均有指定的汰陀 

經文要背誦。受孕第三個月要行 purpsava- 

n a ，即生育禮。到真正分挽之時的禮儀更蔭 

董 ，包括把牛油撒在火中，另把蜜糖與牛油 

放在嬰兒口中，使其強壯聰明，為其長壽而 

誦 經 ，以及除淨邪靈。起名之時又要另行聖 

禮 ，一 個 名 是 給 人 叫 的 ，另一名要保持秘  

密 ，免被邪靈知曉。孩子在 8 ~  1 2 歳要行成 

年 禮 ，表示可以進入社羣；孩子開始接受敎 

法師的敎化，學習拔陀經。

到結婚另立家庭，禮儀則更隆重昂責， 

作法雖按時地不同而有異，但基本共有者包 

括 ：« 罪禮和平息神怒的禮儀，使他有個乾 

淨的開始。印度敎家庭從生、婚 、死 ，都有 

很強的神同在感，人之禍福是神的賞與罰， 

毎日有五次獻祭：1.把飯食獻給神；2.獻給 

各 生 靈 （bali ) ； 3 .奠 祭 ，以芝麻混水獻給 

死去的人；4.樂 施 ；5.稳状陀經，均是每家 

毎天要做的。

5 .回 教 ：

回敎極重家庭生活，鼓勵人結婚，可蘭 

經認為人只在特殊情況下才可守 ®身（如經 

濟 問 題 ）。到 神 秘 派 （sufism ) 與起才有守 

獨身為一宗敎行為，因他們認為女人叫人心 

邪 ，不能過敬虔生活。

多妻制在回敎席捲阿拉伯世界時已經實 

行 ，可蘭經容許此風俗繼續存在，但規限男 

人同時不能有四個以上的妻子，並且要作丈 

夫的持守公平的原則。不過可蘭經警告男  

人 ：「無論怎樣渴想，你永不可能在女人當 

中持守公平的原則」。再者回敎容許離婚， 

但此權利之設立似乎為男人多於為女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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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休妻很容易，女人要與丈夫離婚，程序 

非常複雜。

回敎極a 視 貞 潔 ，它看重婚姻，因為婚 

姻能使人持守貞潔；蔡淫是嚴重的罪行，鞭 

1 0 0下 ；婚前性行為亦如是；婚外亂搞男女 

關係要用石頭打死；諷告人的要打 8 0 下 。

可蘭經對婚姻抱有很高的理想：婚姻關 

係 必 須 建 基 於 「互 愛 與 恩 慈 」，配偶間是  

r 彼此的外衣」。儘管回敎容許多妻，現實 

上一夫一妻的家庭還是多數；但因丈夫能輕 

易 休 妻 ，女性仍多受壓迫。近代回敎國家開 

始立 法 ，保障婦女在婚姻及家庭的地位。

至於子女對父母的關係，回敎很重視孝 

道 ，特別看董子女對母親要溫柔；這個重要 

的 美 德 ，造成回敎社會中核心家庭的地位， 

遠較延伸家庭重要。不過回敎社會的部落意 

識相當濃厚，譬如可蘭經申明女兒可同得父 

業 ，但為了保守產業不隨女兒外嫁而流失， 

很多回敎能會 公 然違 背，不把產業分給女  

兒 。

6.輔太 教：

今天猶太敎家庭主要圍繞兩個中心生  

活 ：家 庭 與 會 堂 。男嬰出世後 A 天要行割  

禮 ，接著是命名禮；女嬰則要在會堂行命名 

禮 ，通常是出生後第一個安息日。到了 13 

歲 ，男孩要公開背誦律法書 ( Torah ) 的祝 

福 語 ，表示他已成長，從此要負起自己的宗 

敎 責 任 ；他 要 稱 為 Bar M i t z w a，即律法之  

子 。父親在家透過守節期（如逾越 節）和讀 

舊約聖經，敎導全家膀聽和順服上帝的話。

猶太敎信徒的婚姻有兩個禮儀，近代是 

一起舉行的，古代則相隔一年。第一個是訂 

婚 （ketubba ) ，包 括 宣 讀 婚 約 和 交 換 戒  

指 ，說 ：「看哪 ！本於摩西和以色列的律  

例 ，亦透過這隻戒指，妳是歸我為聖」。接 

著是婚禮本身（nissu’in ) ，包括宣讀「婚禮 

七 福 」，整個儀式在帳蓬下舉行，代表婚姻 

的蔭庇。

喪禮很簡單，他們把屍身潔淨後，裹以 

簡單的壽衣就下葬，不用棺材。下葬後有 30

天舉哀期，前七天最嚴格。哀期過後十一個 

月 內 ，喪家還要公開誦讀會堂的祝福語，以 

示 哀 悼 。此祝福語絕口不提死亡，只是頌讚 

神和為天國來臨禱告。以後毎年忌辰亦再誦

— 次 。

這 就 是 猶太 人 一 生重 要的 節期 ，由出 

生 、成 年 、結婚到死亡，均強調神在他們生 

命 中 的 意 義 ，以家庭為意義的範圍。有人 

說 ，猶太敎眾多節期，均是嘗試把超越的意 

義加在日常的經驗上。

7.天 主教 ：

天主敎七個聖禮（Sacra m e n t  )"*中 ，婚

禮是其中一項。聖禮所代表的實體怎樣不容 

更改或删除，婚禮也是一樣，故羅馬敎廷一 

直不容許離婚；再加上他們堅持生命是神聖 

的 ，不容人傷害，故亦反對不自然的避孕和 

墮 胎 。有人因此批評天主敎不近人情，對人 

的私生活控制過甚。這種批評並不適當，事 

實上他們若要作出修改’也有先例可援，又 

能 息 事 寧 人 ；他們卻持守著自己信仰的要  

求 ，這份道德勇氣值得尊敬。

婚姻聖禮主要是男與女在上帝面前的盟 

誓 ，神父是合法的見證人，此外亦需要另外 

兩個見證人，才構成一個合法的婚姻。為了 

婚姻不輕易被人取消，天主敎會採取好些步 

驟來保障它：a.婚前男女雙方必須有絕對自 

由表示是兩厢情願，故逼婚是不可能的；b. 

男女雙方接受敎會嚴格的考查，避免人因一 

時衝動而輕率決定；C.只有雙方均受過洗  

禮 ，神父才會宣布婚姻不容解散（受洗者可 

以是天主敎或基督敎）；若只一方受過洗， 

神父不會這樣宣告；d .天主敎不承認信徒從 

法庭獲得的離婚令，認為婚禮是一男一女在 

神面前立的盟約，世俗權力不足以取消這盟 

約 ；e.雖然他們如此重視婚約，但人世間亦 

有些情況是不宜維持婚姻同居之關係；他們 

在某些特別情況下，經過敎會的審查，可宣 

布婚姻無效，二人可以分居。但這不等於離 

婚 ，分居的男女亦不可以再婚，因他們已婚 

的地位在上帝面前是不能更改的。在天主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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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的國家，如西班牙、南美等地，分居的 

已婚男女相當多，之後與所愛的人同居亦頗 

普遍 。

但自梵二會議（見會議，Councils'* )之 

後 ，天主敎會對一方是天主敎徒，另一方不 

是的婚姻，已不如以前要求的嚴格，特別在 

要求父母要按天主敎的傳統來敎養兒女的條 

款 上 。天主敎會與昔日對這些婚姻的冷漠態 

度亦大有不同，今天天主敎徒若要與基督徒 

或猶太敎徒結婚，可以邀請基督敎的牧師或 

猶太敎的拉比，同在天主敎堂內舉行婚禮。 

牧師與拉比肯不肯出席是另一個問題。

8 . 基督教：

基 督 敎 只 有 兩 個 聖 禮 ，即聖餐禮和洗  

禮 ，故婚禮不是一種聖禮，因聖經沒這樣敎 

導 。基督敎雖然容忍離婚，卻絕不鼓勵信徒 

以離婚來解決問題。基督敎對婚姻的看法可 

簡述於後：a.婚姻是兩個成年男女本於自由 

意志而在上帝面前立下的盟約，這盟約一生 

有 效 ，「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開」 ；b .世 

俗權力亦從上帝而來，故基督敎會承認信徒 

透過合乎法律規定的方式而結合的婚姻；C. 

婚姻是一種責任，不僅是滿足人不切實際的 

幻 想 ；要婚姻成功，男女雙方必須朝著相同 

的目標去努力；d .破壞盟約是一個嚴重的罪 

行 ，絕對輕慢不得。但在一個罪惡的世界， 

有時人會被困在死局，出路無望，這時離婚 

可能是「較輕的罪惡 J  ; e.比離婚更能解決 

困難 的 ，是肯定人可以悔改及回轉，包括對 

方犯 了不 忠 的 淫 亂 ，人可以透 過饒 恕、引 

導 ，而達致復和。

基督敎強調人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 

督 ，沒有人可以成為別人的主人；男人不是 

女人的主人，也不是孩子的主人，他是妻子 

的 伙 伴 ，同走生命路，也是孩子的父親，負 

責供養敎導；故不少基督徒家庭有「基督是 

我家之主」的牌直。只可惜事與願違，今天 

基督徒家庭破裂的數字，與其他信仰羣體一 

樣 ，不斷上升。

9 . 嚴馬家庭法：

西方受羅馬法律及風俗影響甚深，故此 

明白羅馬家庭法，對了解今天西方或受西方 

文化影響的家庭有點幫助。

羅 馬 家 庭 之 主 要 特 色 是 「父 權 至 上 」

( patria potestas ) : 包括生命與財產，從 

羅馬法的角度，兒子用自己賺來的錢擁有的 

產 業 ，也是屬父親所有；父親甚至有權置兒 

女於死地，像對奴課一樣。

到了一世紀，父親對兒女不再擁有生死 

權 ，只可以執行較輕的管敎；兒子自己賺來 

的 財 物 （如當兵時賺的），亦歸兒子所有， 

可立遺囑分配。

羅馬家庭法的另一特色是「夫權至上」

( m a n u s  ) ，即男人對女人擁有絕對的權  

力 。羅馬法律承認兩種婚姻，一 是 具 r 夫權 

至 上 」，一是沒有。沒 「夫權至上」的婚姻 

較為普遍，到羅馬帝國末期，已成為主要的 

婚姻形式。

沒 夫 權 至 上 的 婚 姻 ，男女均可提出離  

婚 ；有夫權至上的婚姻，只有男方可提出離 

婚 。到了基督徒做羅馬皇帝的時候，沒充分 

理由而提出離婚的要受罰。

羅馬法容許男人納妾，但沒嫁妝，她的 

兒女也不能成為財産繼承人。君士坦丁大帝 

修 改法律，只要男女正式結婚，所生兒女即 

有合法地位。

在一個沒有父權至上的家，未成年的人 

( 男 1 4 歲 ，女 1 2 歳 ）必 須 有 監 護 人  

( M o r e s  ) ，可由父親或法庭指派 ° 本來所 

有女人均須有監護人，後人覺得麻煩就沒遵 

行 ；到 了 六 世 紀 中 葉 ，猶 斯 丁 年 一 世  

( Justinian I, 483 ~  556 ) 實行 法 律 大 改  

革 ，把這條法律取消了。

羅 馬 法 經過 猶 斯 丁 年 一 世 後 ，男權漸 

降 ，女權漸獲提升，但兒童的權利直到近代 

才獲重視。

10.社會主義家庭觀：

1 9 7 7年 ，蘇聯把家庭置於國家的保護之 

下 ，由憲法規定；國家要建立一連串照顧兒 

童的機構，改善對家庭及兒童的照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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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増加人口出生率，改善勞動生產力，和使 

婦女不受家庭之累，可以窗在生產隊。

蘇 聯 革 命 的 目 的 之 一 ，是提倡男女平  

等 ；故 1 9 7 7年蘇聯立法，保障男女平等，婦 

女健康得法律的保障，享有有薪分晚假期， 

以及幫助未婚媽媽等。

蘇聯革命的另一目的，是把淮獨敎會可 

為男女證婚的權力下放，男女可在政府機構 

結婚或離婚。結婚自然要雙方同意，離婚卻 

可由男女任何一方提出來。

自 1 9 3 0年代起，社會學家發現兒量罪犯 

與破製家庭有密切的關係，政府立法阻止這 

趨 勢 ，如申請離婚家庭若有未成年子女，男 

女雙方均要出庭玲訊，並要缴付款項；離婚 

次 數 愈 多 ，罰 款 愈 昂 ，以示 懲 戒 。 1 9 4 4年 

後 ，結婚必須登記，離婚則一定要得法庭批 

准 ，法官只在評斷婚姻挽救無望才會批准。

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大抵跟隨蘇聯的模  

式 ，另加自己的風俗民情，使婚姻法為國人 

接 受 ，只有中國共產黨在早期是完全照著蘇 

聯的婚姻法，特別是離婚法。後來中共看見 

輕易離婚造成的禍害，才加以修改。所有社 

會主義國家都想保持核心家庭的結構，只有 

無可挽教之婚姻才獲准離婚。所謂無可挽救 

者 ，很多時候只是指永久分居而已。

時 至今日，中國大陸的婚姻觀念已有大 

變 化 ，按 1 9 9 1年初在珠海召開第三届家庭問 

題研討會上，來自全國的幾十位學者指出， 

同居及婚外情大量漢現，城市夫妻男性有婚 

外性行為者占 4 . 4 % ，女性占 14.4% ；上海婚 

前 檢 查 ，發現七成半女青年非處女。但按北 

京市婚姻家庭研究會歷時三年的調查，三十 

五歳以下的有 8 4 % 承認有婚外性行為；而性 

生活不協調，則是日漸諷升的離婚率最重要 

的原因。

今夭中國大陸的婚姻與家庭受到厲害的 

衝 激 ，已有社會學家深深的憂慮。

IV .社會變遷與家庭制度的改變

如 前 言 （參 II.2.甲 ），家庭具有提供性、生

殖 、經濟及敎養的責任。除了生殖不為現代 

人重視外，其他三項功能都會因家庭破裂而 

受 損 。人在家庭提供的八種關係內得到一項 

或以上的落實，才不會感到遺憾，然後才能 

在社會上發展其他健康的關係，亦 即 ，人先 

要在血緣關係得到落實，才會尋找他的社會 

關 係 。

近代筆人社會受到種種問題的困擾，如 

為逃避戰禍，及政治前景不明而出現大量的 

移 民 ，已使家庭制度面對根本的挑戰。如香 

港九七問題造成的移民潮，造成兩層次的衝 

藥 ；有些人在申請移民時為了經濟及通過移 

民官的審查，被逼放下最需要照顧的老人及 

長期患病的弱兒，這是一個移民悲劇；很多 

人為了經濟緣故，由女方帶著兒女先移民， 

男方留港工作賺錢，成為所謂的太空人（指 

太太不在家）。按調查顯示，太空人家庭以 

離婚告終的占四成半以上，這也是一個移民 

悲 劇 。

就是留在原地不移民的，因現代風氣注 

重個人感受及福祉，也使婚外情個案急升， 

各人或因不能忍受對方不忠，或訴諸意見不 

合 ，動輒以離婚告終。對慘受分割之苦的兒 

女 ，卻只以一聲無奈輕輕帶過。許多社會調 

查 指 出 ，長於破裂家庭的子女，日後婚姻失 

敗 的 比 率 ，比 長 於 完整 家庭 的高 ；這樣說  

來 ，過度注意個人一時福祉而想用離婚解決 

問題的人，只是把自己的不幸禍延下一代， 

實應三思。

我們常說，以死逃避問題的人最不智。 

他若能以求死的決心來解決生的問題，就沒 

有不能解決的問題了。同樣道理，離婚的經 

濟 代 價 、惑 情 痛 苦 ，和下一代所承受的重  

擔 ，均是極為沉重，我們能否說，若以同樣 

的勇氣來嘗試解決婚姻面封的困難，成功率 

是否會較高？

V. SL中尋序

宗敎與文化為我們現代人建立了幾個價值指 

標 ，對重建婚姻與家庭的福祉，有重要的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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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作用。

安東尼卡索在《明日趨勢探索》指 出 ，家 

庭對現代美國人愈來愈重要，有 8 8 % 的成年 

人回家吃晚飯；奈思比在《公 元 2 0 0 0年大趨 

勢》一 書 亦 指出 ，家庭及婚姻制度並沒有崩  

漠 '相 反 地 ，現代人為使婚姻與家庭制度能 

有效運作，男與女都更願為此努力和犧牲。 

1 9 9 1年 春 末 ，英 、美 、歐及港台的大雜誌， 

紛紛宣布雅病主義的死亡，人不再盲目追求 

物質和肉愁享受，反以家庭為榮；許多高級 

行政人員寧可要求降職降薪，亦不要超時工 

作 ，影響個人及家庭生活的素質。

簡 言 之 ，人終於看出生活的質比量更為 

重 要 。

但現代人必須留意什麼，才能使婚姻家 

庭有較好的機會呢？

1.超越層次

雖然宗敎信徒的離婚數字有上升的趨  

勢 ，但多年調查所得，具宗敎信仰的家庭比 

較 穩 定 ，離婚數字比沒有宗敎信仰的為低， 

其中尤以一家共守一信仰，共赴一宗敎儀式 

的 ，離婚率又更低。究其原因，此等家庭有 

一個比人更高的原則，是全家共守的，即他 

們信奉的神明。這樣一來，人不是家庭最高 

的主宰，人也不能負此重大的責任。以基督 

敎 及 印 度敎 為例 ，他們強調神才是一家之  

主 ，她是真活在每一家庭內的。這種超越層 

次能叫一家之主不自視過高，甚至胡作非  

為 ；就是做了錯事，也有一個局外點可作參 

考 、反 省 ，或為觸悔，或為回轉。

近代家庭失去這個超越層次是可惜的， 

通常主要賺錢者成了最高的主宰，不幸地亦 

成了暴君；暴君很少能回轉，常常與其他人 

一拍兩散以終。

2.記管的意識

許多婚姻及家庭的悲劇，是因人的善意 

造 成 的 ，像夫婦間因愛而過分關顧對方，使 

對方有被管束的璧息感；或父毋對子女過分 

嚴 背 ，使子女到達自主年齢便反叛父母。這 

種過分的愛，其實是一種私有化的欲求，叫

對方不能忍受；由此鬧出的悲劇最為可憐， 

因為雙方得的報應太過嚴厲了。

道家說 的「至人無我」 ，認為身體、生 

命 、子 女 ，均是天地借給我們的；與基督敎 

所言的託菅之道，其實頗為相近。它指出無 

論我們怎樣愛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或 兒 女 ， 

這個愛並不表示我們可以把他們私有化，擁 

有 他 們 ；在此時此 S U ，只是上天把他們信託 

給 我 們 ，使我們可以愛惜他、保 護他 、敎養 

他 ；他們仍擁有自己的自主權，亦要向更高 

的權柄交賜，而不是向我們交賜。這種受託 

感所賦予愛與被愛者的空間，大大増加彼此 

的 自 由 度 ，亦因而減少雙方的焦慮和璧息  

惑 。

3.責任感

現代家庭了解的責任感，多數僅從物質 

供應的角度來理解；作丈夫的以為供給妻子 

足夠的家用使已盡了責任，父母以為供兒女 

讀書求學之餘，給孩子充足的零用錢，便算 

盡了父母的責任。社會主義國家就是本於這 

個 原 則 ，把家庭置於國家的保護罩下；以色 

列實行的公社制度，亦發現子女離開父母， 

由公社敎養，產生很多問題。父母對子女的 

責任是遠超過物質供應的。

儒家的身敎，和傳統猶太敎家庭中，父 

親對男孩負起的京敎敎育的責任，應是近代 

家庭可以借鏡的。

懦家的身敎對今天兒女的敎育尤為重  

要 。我們知道兒量遺未發展到可以透過觀念 

來 學 習 ，故言敎的功效有限；他們主要是藉 

著 模 仿 來 學 習 ，特別是模仿他們崇拜的人  

物 。父母本來就很自然地成為孩子崇拜和模 

仿的對象；可惜今夭為人父母的，不是太忙 

就是其身不正，他們只好模仿電視人物，父 

母則只會埋怨學校敎導不力，其實真正要怪 

的是自己。孔子說的修身能宵家，也是這個 

道 理 。

傳統猶太家庭對孩子的宗敎敎育，主要 

来自二途：會堂和父親，其中尤以父親的榜 

樣至為重要。有宗敎信仰的父親，不妨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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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花時間在這一方面，可以收到明顯的果 

效 。

結 翁 : 婚姻與家庭這兩個制度，不僅不 

像某些人所以為的日趨沒落，種種跡象顯  

示 ，人是愈來愈重視它們。要婚姻與家庭能 

有較大的成功機會，傳統的宗敎與文化提供 

的智慧與啟迪，仍然具有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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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F a r e l ,  W il l ia m  法 惹 勒 （ 1 4 8 9  ~  

1 5 6 5  ) 出 生 於 法 國 ，受業於巴黎大學  

( 1509 ) ，得 賴 非 甫 爾 （Jacques Lefevre, 

1455 ~  1536 ) 的指導而鐵研保羅因信稱義  

( Justification f 的 道 理 。幾 經 淨 扎 ，法惹 

勒 終 於 在 1 5 1 6年 徹 悟 ，經歷了重生。 1520 

年 ，法惹勒跟隨賴非甫爾到法國敎會傳講改 

敎 ；1 5 2 2年為敎會所禁，迫他與瑞士各州聯 

合 ，另一方面繼續與羅馬敎廷辯論神學問  

題 。

在這期間，法惹勒編了一本《敎義進階》

( Sommaire, 1525 ) ，是一本為平信徒編  

寫 ，完全本於聖經的小書。法惹勒強調一種 

法律式的因信稱義，特別著重透過行善來遵 

守 律 法 ，以及敬虔生活在基督徒生命的地  

位 ；此 外 ，他亦為主禱文和使徒信經寫了兩 

本 註 釋 （二者均失存），一本崇拜禮儀，和 

三本解釋「新 」神學的書籍。

法惹勒的名聲主要因為他為日內冗的更 

正敎赢得不少信徒，時 為 1 5 3 2年 到 1 5 3 5年 

間 。他強烈要求年輕的加爾文留在日內冗一 

事 ，更 是 名 垂 千 古 。後 來 從 1 5 4 1到 1565 

年 ，他 專 心 在 紐 沙 特 爾 ( NeufchStel ) 傳 

道 ，遇到非常大的攻擊。他 在 「亡 羊 」中淨 

扎 ，正好說明一個為了平民而不斷擺上的福 

音使者的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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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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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er, Austin M arsden 發 拉 （1904  

- 6 8 )  於牛津受業，專攻古典文學、哲 

學 及 神 學 ；1 9 3 1 〜 5 年為聖愛門學院（St 

E d m u n d  Hall ) 的 院 牧 ，1 9 3 5〜 6 0 年為三 

一 學 院 （Trinity College ) 院 牧 ；1960 ~  8 

年為歧布勒學院（Ke b l e  College ) 的學監 ° 

發拉是一個優秀的基督徒思想家，且是屬於 

牛津最優秀的一類。

發拉的作品極多，包括哲學、神 學 ，和 

新約釋經等，充分表現出他那獨立、清 晰 ， 

和明辨的頭腦；但有些作品卻透露出豊富的 

想像力、幽 黙 感 ，頗具形上詩人的書智、紐 

曼 （N e w m a n  )*式的敏感，和優美的表達方 

法 。他是堅信信經正統的學者，秉承安立甘 

大 公 主 義 （Anglo-Catholic )*深厚的屬靈傳 

統 ，與他的同 濟祈 亞（K e n n e t h  Kirk, 1886 

~  1954 ) 、馬 斯 高 （E. L. Mascall ’ 1905 

年 生 ），和魯益師（C. S. L e w i s  )*齊 名 。但 

發拉的作品不是頂容易讀，他的風格時常改 

變 ，有時很有趣，思路卻不很連貫，給人一 

種辯證嚴謹，卻表達飄忽的感覺。

他的哲學神學作品（Finite and Infinite, 

1943 ； The F r e e d o m  of the Will, 1957 ； 

Love Almighty and Ills Unlimited, 1961 ； 

Faith and Speculation, 1964 ) 有深厚的中  

世紀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 j*的 根 基 ，和 

近 代 形 上 學 （Metaphysics f 的 造 詣 ，對語 

言 哲 學 （參 宗 敎 語 言 ， Religious L a n 

guage* ) 的認 識也 十 分 豊 富 。他為馬太福  

音 、馬可福音和啟示錄寫的釋經書，十分看 

重預表的意義，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是太過分 

也 說 不 定 。在 1 9 4 8年 出 版 的 《異象之鏡》 

( The Glass of Vision ) 中 ，他認為能傳達 

神啟示真理的，不是語言，而是意像 （參形 

像 ，Images* ) 。

發拉的作品很能說明信心與理性（Faith 

and R e a s o n  )*並不須要常處於敵對矛盾的關 

係 中 ，事實上它們是互相照明，又互助互長 

的 。無論是哲學、神學或釋經書，我們都可 

以看見他是理性與靈性並重的一個人，他的

學養與敬虔又能使他馳驛於這兩個廣閱的疆 

士 。他與魯益師既是同事，又是好友；有一 

次發拉這樣形容魯益師：他能思想自己的感 

情 ，亦能觸摸得到他所想的真體。同樣的評 

語亦可加在他自己身上。

對發拉來說，人若相信神，就必須活得 

像一個有神的人。沒有神學的宗敎感情是不 

值 得 擁 有 的 ；同 樣 地 ，沒有宗敎感情的神  

學 ，也是沒有價值的神學；信仰與行為，或 

信心與理性，是絕不容許分割的。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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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sm: Analysis of the Thought of Austin Farrer 

(Lanham, MD, 1983); J. C. Eaton and A. Loades 

(eds.), For God and Clarity. N e w  Essays in H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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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ng, Jacob's Ladder: Theology and Spirituality in 

The Thought of Austin Farrer (1979).

J.I.P. / 楊牧谷

F a s t in g 禁 食 為了宗敎的原因而部分或 

完全停止進食，可以由羣體（敎 會 、國 家 ， 

或像修道院一類的敎團）或個人進行。基督 

敎某些敎派、猶 太 敎 ，及伊斯蘭敎的禁食有 

時與禁止性行為一起進行。宗敎的禁食與操 

練意志或減肥的禁食不一樣，前者的目的與 

神有關，後者只與自己有關。

由古至今，世界各大宗敎均有禁食的習 

慣 ：埃 及 、波 斯 、希 騰 、羅 馬 宗 敎 、神道 

敎 、道 敎 、儒 敎 、印度敎、伊斯蘭敎等，基 

督敎則從猶太敎繼承這傳統。宗敎的禁食與 

文 化意識有頗深的淵源，而且還是普世性  

的 。單 以 基 督 敎 來 說 ，禁食雖有舊約的背  

景 ，但更重要的依據，還是耶穌基督的榜樣 

與敎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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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的禁食傳統

希 伯 來 文 禁 食 一 詞 是 ，馬所拉經文卻用 

'innih n e p e s，直 譯 是 「使自己的靈魂謙卑

下 來 」 ，意 思 即 「苦待自我」，這可解釋為 

什麼禁食常是與不同的潔淨禮有關（利十六 

2 9 、 3 1 ，二十三  2 7 、 2 9 、 32 ; 民二十九

7 ；賽五十八 3 ；詩三十五 13 ) 。此 外 ，像摩 

西四十晝夜「也不吃飯，也不喝水」 （出三 

十 四 28 ) 一類經文，說的其實也是禁食這回 

事 。

要是仔細看舊約論禁食的經文，我們不 

難發現它有不同的形式，但它們的目的卻頗 

一 致 ：預備與神相交（如 ：出三十四 28 ) 。 

它可以是：1.個人遭遇苦難時行之（撒下十 

二 1 6 〜 23 ;王上二十一 21 ；詩三十五 13 ' 

六十九 10 ) ； 2.國家遭難，全民求福（士二 

十 26 ；代下二十 3 ；斯 四 16 ；拿三 4 ~  10 ; 

尼 九 1 ; 拉八 21 ~  23 ) 。

猶太人的禁食是由早上到黃昏（士二十 

26 ;撒上十四 24 ；撒下一 12 ) ，且與禱告並 

行 （耶 十 四 1 1 〜 12 ; 尼一  4 ; 拉 A  2 1 、

23 ) ；有時會長至三日（斯 四 16 ) 。若是按 

以色列的律法來說，法定的禁食只有在瞻罪 

日 （利十六 29 ~  3 1 ，二十三 2 7 〜 32 ; 民二 

十 九 7 ) 。主 前 5 8 7 年耶路撒冷被毁後，他 

們另立新例，定規四天的禁食以作記念（亞 

七 3 〜 5 ，八 19 ) 。

到了晚期猶太敎，以禁食為自我謙卑的 

深層意義慢慢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看禁食 

為一種善功的修為；先知雖虞次警告這種自 

義 的 行 為 ( 如 ：賽 五 十 A  3 〜 7 ; 耶十四

12 ) ，可惜牧效不大。到了耶麻時代，敬虔 

派如法利賽人更自定毎週禁食兩次（星期一 

及星 期 四 ；參 S e  II 2 4 2 及 下 ），施洗約翰 

的門徒亦如此（參可二 18 ) 。

新約的禁食傳統

新約提及禁食（nSsteuO ’ 2 0 次 ；nSsteia, 

5 次 ；rwst/s，2 次 ）的 經 文 ，遍 及 各 卷 ，

只有約翰全沒用過，保羅也只用過兩次。

值得注意的是，耶穌否定晚期猶太敎視 

禁食為善功的觀點，並且指出有些時候不應 

禁 食 ：r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 

之人豈能禁食呢？新郎還同在，他們不能禁 

食 」 （可二 19 ) 。此 外 ，耶穌給禁食下了新 

的 意 義 ：人不能靠禁食來邀功，福音和彌賽 

亞國度全是本乎神白白的恩典，而以禁食來 

作等候彌賽亞國度的做法，也因彌賽亞已然 

降臨而變得過時了。我們沒有資料顯出第一 

世 紀 的 信 徒 看 禁 食 為 必 須 的 （J. B e h m ,  

T D N T  IV, p. 933 ) 。這不是說新約輕看禁  

食 ，只是說耶穌恢復了禁食應有的意義（可 

二 21 ) 。

耶穌自己曾在嚷野禁食四十晝夜（太四

2 ) ，故祂在太六 16 ~  1 8 的言論，並不是反 

對 禁 食 本 身 ，只是反對人以禁食來妓:耀人 

前 ；禁食的惟一對象是神，不 是 人。在太十 

七 2 1 ，耶解似乎指出某種禁食具有特別的功 

效 ，即要驅遂惡鬼時的「禱告禁食」 （但要 

注 意 的 是 ，這幾個字在最好的抄本是沒有  

的 ，而與之相同的可九 2 9 則R 提禱告），其 

實真正的意思不是某種禁食具有特別的效  

力 ，只是說在非常的靈界敵人面前，記掛飮 

食一類的内身需要是不足以應付的，使徒行 

傳亦提及這種原則（徒十三 3 ，十四 23 ) 。

敎會的禁食傅統

法利賽人毎週禁食的傳統，為部分敎會接  

納 ，只是由週一■及 週 四 ，改為週三及週五， 

好與耶穌受難日配合，此做法還記錄在《十二 

使徒遺訓》(約成於主後 1 0 0年 ）。但我們沒 

有證據顯出他們是立例強迫執行。自第二世 

紀 開 始 ，一種較多人遵守的禁食，是為記念 

主的受死和預備復活節，為期兩天，由星期 

五開始到星期六。

到了四世紀，基督敎成為羅馬帝國的國 

敎 後 ，禁食反成了一項董要的事，他們強調 

禁食期的形式和禮儀，禁食的意義亦漸向善 

功 修 為 的 路 來 發 展 ，而 且 是 強 制 的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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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二世紀為主的受死與復活而守的兩天禁 

食 ，發展到後來的大齋期四十日的禁食；到 

了十世紀成了整個 ffi方敎會都必須守的項  

目。至於修道院的定期禁食，早在第二世紀 

便成為必守的操練。敎會受逼迫的時候，信 

徒認為拘道是最高貴的行為，到了基督敎成 

為羅馬帝國的國敎之後，禁食便取代了狗道 

的地位了；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敎會加了許多 

必守的禁食日，特別是在聖誕節和受難節之 

前 。

羅馬天主敎有一種禁食是預備領聖餐  

的 ，如領餐前一天自子夜開始禁食（梵誦岡 

第二次會議之後改為彌撒前一小時），受洗 

或受按立的人亦會進行這樣的禁食來預備心 

靈 °

禁 食 可 分 作 短 期 的 （不超過七十二小  

時 ）或長期的。禁食形式亦分完全禁食（只 

准飮水），和部分禁食（只進一餐）。

改敎家完全否認禁食能為信徒積存善功 

的說法 ，而且除了聖公會外，其他宗派都廢 

除了把禁食列為信徒必守的行為。重洗派 

( Anabaptists )*更明言，禁食全是信徒個人 

的 行 為 ，目的是操練自己和專心禱告；這個 

看法為絕大多數福音派敎會接納。天主敎會 

,把禁食列入法規前，也會豁免部分人士免守 

禁 食 之 例 ，如 年 幼 及 年 老的 、有 病 的 、孕 

婦 、旅行者，及工作特別辛勞的人。

禁食行為帶有一種頗強的心理因素在  

內 ，人以為透過禁食可以達到宗敎上的潔淨 

作 用 ，最適合為與上帝相交作準備。正因如 

此 ，敎會更應小心敎導，免得人把禁食與巫 

術 、自虐、自義等行為聯上關係（參賽五十 

八 3 〜 12 ) 。耶穌基督禁食的榜樣和言論， 

旣 能 顯 出 禁 食 的 好 處 （專 心 禱 告 、應付試  

探 ），亦能指出它的危險（自顯為義、試探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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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F a t a l is m 宿 命 論 這是一種影響著文化

及宗敎的思想。它是一種相信有某種力量或 

律則定規了人一切命運的理論。它與決定論 

( Determ inis m ) * 或 改 革 宗 的 預 定 論  

( Predestination )* 不能混為一談。

宿命論者對將來採取完全消極的態度， 

認為一切都早有安排，結局早已定下，無論 

怎樣也改變不了，因此完全忽視因與果的關 

係 。決定論本於因與果的關係來解釋事情的 

發生和結果，不認為果能逃避因的預定。神 

學 上 的 預 定 論 雖 然 強 調 神 的 主 權  

( Sovereignty of G o d  f , 卻也為人的自由  

意 志 （Will )•留了空間，因此人對將来不是 

完全退縮、消極的。

宿命論在希騰文化是一股頗強的力量， 

它可以指兩方面：必須性（anagke  )和機緣 

( tyche ) ，希騰人以此來解釋人生的際遇， 

特別是某種無可避免，又極令人傷心的事情 

(如 死 亡 ）；人若遇上了，他或會解釋成是 

一 種 意 外 （機 緣 ），遲 早 必 會 臨 到 （必須 

性 ）。故有人說希騰文化那股悲觀主義，是 

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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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傳統文化雖然也有人定勝天的說 

法 ，但更明顯和影響深遠的，還是種種形式 

的宿命論，,说如民間常說的：「穿 多 少 ，食 

多 少 ，全是命定的」。

在宗敎範圍內，宿命論的影子遍存於各 

大宗敎內。解釋和肯定宿命論最詳細者，莫 

如印度人的「業 」觀 （/ c a r m a，亦可譯作溺 

摩 、因 緣 ，是 梵 文 ）。它把一切發生在人身 

上 的 事 ，都從律則的角度來解釋，因此就成 

為避無可避、必然發生的事情。中世紀印度 

人從神論來加以解釋，說成是神的旨意，現 

代 印 度 人 則 把 它 說 成 是 一 種 無 形 的 力 量  

( adrsta ) 。不過有時這種必需性也可以藉  

著不同的善工與修為來化解，如布施或熱想 

等 ，這個思想在佛敎尤為通行。

伊斯蘭敎也認為命運（niyati)是無法更 

改 的 ，它老早就定下，是普世性的，也是必 

然 的 ，任何善工均不能改變；事 實 上 ，他們 

看善工為蒙恩的結果，卻不能成為它的因。

基督敎雖然承認人的作為會改變他的將 

來 ，但一般信徒仍難脫離宿命論的影響，只 

不過他們不是用「宿命論」的 詞 語 ，他們用 

的 是 「神的旨意」。譬 如 ，他若相信自己會 

活到 A 十 歳 ，那麼他就是去當兵或不小心過 

馬 路 ，他亦相信神的旨意會保守他，不致早 

於命定的時間死於非命，故人的作為與他的 

將來沒有直接的關係。

宿命論的錯誤在於不當的推論；人的行 

動 的 確 能決 定他 的將 來 ，他若不小心過馬  

路 ，就決定了他有被車輕驚的可能。就算我 

們認為人的行動是被預定了，也無法確知被 

預定的是哪一種行動，人就只能靠常識判斷 

來採取最適當的行動了。因 此 ，宿命論者永 

遠不能解釋，為什麼要採取這個行動，而不 

是那個行動。

從基督敎信仰來說，採取宿命論來作人 

生 指 引 的 人 ，他 就 是 誤解 了 神 的 主 權、旨 

意 ，和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責 任 ，與受託的載  

分 。

參考書目

A. J. Ayer, 7776 Concept of a Person (1964) ； 

S. G. F. Brandon, Man and His Destiny in the 

Great Religions (1962)； idem. History, Time and 

Deity (1965) ； B. Contra, Th^orie du fatalisme 

(1877)； D. Davidson, 'Mental Events' in Philoso 

phy as It Is, ed. T. Honderich and M. Burwnyeat 

(1979)：田立克著，《系統神學》，第三冊’鄭筆志 

譯，東南亞，1988 (P. Tillich, Systematic Theolo

gy, vol. Ill, 1963).

揚牧谷

F a th e rh o o d  o f G o d 神 為 父 神的本性

就是父親，這思想最能在福音書記載的耶穌 

敎訓上顯明出來。人類亦是第一次知道，神 

不僅是一個國家的父神，祂也是所有信徒的 

父 神 ，這是從耶穌內在的生命敢示出來的。

我們的主用亞蘭文最親密的名號稱呼  

神 ：阿 爸 （/Abba ) ，它太重要了，希騰文的 

福音書只把它音譯過來（可十四 36 ) ，以後 

信 徒 就 這 樣 稱 呼 神 ，連 新 約 亦 如 此 （羅八 

15 ; 加 四 6 ) ，這與當代猶太人慣用的公式  

化名號稱呼神的做法完全不同。有些人過度 

強 調 「阿 爸 」的 親 密 ，以之等同近代語的  

「爹 」，這是不對的。在耶穌時代，「阿 

爸 」是一個語帶親 0i和尊敬的稱號，身為兒 

子 的 ，一生都會這樣稱他的生父。耶穌在祂 

的禱告 中稱神為阿爸，亦邀請信徒稱神為  

「我們… … 的 父 」，有人認為這就是耶穌敎 

訓中最重要的特性。

耶 穌 敎 訓 的 模 式 ，即祂由自己經驗的  

神 ，引伸到門徒也能經驗到神，也是我們需 

要學習的。神是所有信徒的父，是建基於神 

是基督的父，而基督是神的長子；從一方面 

說 ，基督為子與神為父的身分，跟神是我們 

的 父 ， 我 們 是 神 的 兒 子 ， 有 類 比  

( A n a l o g y  f 的 關係 ° 另一方面，我們能稱 

神 為 父 ， 因 為 我 們 被 收 納 為 兒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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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ship )*，稱 神 為 父 就 有 極 重 大 的 關 係  

了 。

首 先 ，神 人 之 關 係 不 再 是 公 式 化 的 （甚  

至 是 恐 懼 的 關 係 ） ，它 被 一 種 親 曜 的 家 庭 關  

係 取 代 了  ；但 其 含 義 還 不 僅 止 於 此 ，這 稱 號  

亦 表 明 神 對 個 別 信 徒 的 關 注 ，就 像 父 親 對 兒  

子 一 樣 。 假 如 說 亞 當 是 在 咒 祖 下 離 開 伊 甸  

園 ，現 在 浪 子 卻 在 父 親 的 微 笑 下 歸 家 了 ，整  

個 宗 敎 的 活 動 都 因 著 這 種 父 子 的 關 係 而 有 了  

新 一 層 的 意 義 。我 們 必 須 注 意 ，父 子 的 名 分  

並 不 是 一 種 象 徵 法 ，像 聖 經 說 神 是 我 們 的 牧  

人 ，或 說 是 僕 人 的 主 人 ，神 為 父 的 身 分 完 全  

是 本 於 神 自 己 ，是 本 於 祂 就 是 聖 三 一 的 神 ， 

祂 就 是 聖 父 、聖 子 和 聖 靈 。

有 關 聖 父 的 敎 義 ，在 敎 會 內 曾 引 起 相 當  

大 的 爭 議 ；到 了 近 代 的 自 由 神 學 （參 神 學 的  

自 由 主 義 與 保 守 主 義 ， Liberalism a n d  C o n 

ser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天 父 的 概 念 更 成  

為 它 的 主 要 標 記 。它 認 為 神 不 僅 是 信 徒 的 天  

父 ，也 是 所 有 人 的 天 父 ，因 而 沒 有 需 要 歸 家  

的 浪 子 ，敎 會 與 社 會 沒 有 分 別 ，甚 至 否 認 了  

人 需 要 福 音 （參 哈 納 克 ， Harnack', W hat is 

Christianity?) 。我 們 必 須 分 開 神 是 所 有 人  

的 父 （亦 即 創 造 主 —— 早 期 敎 父 常 用 的 ，可  

能 也 是 使 徒 信 經 原 初 的 意 義 ） ，和 神 是 被 救  

騰 之 敎 會 的 父 ，二 者 並 不 完 全 等 同 。

敎 會 內 興 起 的 婦 解 神 學 （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認 為 ，稱 神 為 父 是 父 權 社 會 的 偏  

見 ，它 認 為 不 應 以 性 別 加 諸 神 的 身 上 （如 稱

神 為 父 母 --- parent ) ，或 索 性 稱 神 為 母

親 ，這 是 攝 任 過 正 的 。按 聖 經 的 記 載 ，稱 神  

為 父 是 出 於 神 自 己 的 敢 示 （Revelation )*， 
不 是 人 論 及 祂 的 意 見 ， 因 此 也 是 不 能 修 改  

的 。當 然 ，人 會 按 地 上 父 親 的 經 驗 和 角 度 ， 

來 了 解 聖 經 「父 」 的 觀 念 ，因 而 過 分 看 董 一  

種 權 威 式 、具 擺 佈 愁 的 父 親 ，使 我 們 忽 視 了  

神 的 母 性 含 義 ，因 而 看 不 到 神 對 人 那 種 細 敏  

的 同 情 與 關 懷 ，像 母 親 對 兒 女 的 心 腸 ；婦 解  

神 學 在 這 方 面 的 提 醒 ，有 董 大 的 意 義 。

單 純 為 了 兩 性 之 間 的 競 爭 而 各 執 一 詞 ，

稱 神 為 父 為 母 ，沒 多 少 意 義 。聖 經 稱 神 為 父  

是 本 於 兩 個 重 要 的 思 想 ： 從 創 造 論  

( Creation )*来 說 ，它 是 指 萬 物 與 人 均 源 於  

祂 ，因 而 也 是 屬 於 祂 ，得 到 跑 的 供 應 和 照 顧  

( 伯 一  6 ，二  1 ，三 十 A  7 ；詩 A 十 六 6 ; 路  

三 38 ) ；從 睛 罪 論 （A t o n e m e n t  )*來 說 ，使 

徒 指 出 人 必 須 藉 信 心 （Faith f 歸 回 父 那 裡 ’ 
與 祂 和 好 ，成 為 基 督 的 門 徒 ，又 接 受 聖 靈 的  

重 生 而 作 三 一 真 神 的 兒 女 （太 十 一  21 ；約 八  

5 8 ， 十 3 0 、 3 8 ， 十 四 9 , 十 六 28 ; 加 三  

1 6 ，四 5 ; 羅 八 15 ；林 後 五 17 ~  21 ) 。因  

此 聖 經 稱 神 為 父 就 是 一 種 邀 請 ，要 人 重 新 認  

識 和 歸 回 那 位 滿 有 憐 欄 、 關 懷 、保 護 、 供  

應 ，亦 會 執 行 管 敎 的 聖 三 一 神 。當 我 們 稱 神  

為 父 ，要 點 不 在 性 別 ，而 是 愛 。

另 參 ：婦 解 神 學 （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 ; 神  

( G o d ) 。

參考書目

P. T. Forsyth, God the Holy Father (London, 

1897); J. Jeremias, The Prayers of Jesus (London, 

1967).

N - M d e S . C -  楊牧谷

Fathers敎 父 參 敎 父 學 （Patristic 

T h e o l o g y  ) 。

Federal Theology立 約 神 學 參 盟 約

( C o v e n a n t  ) °

Fellowship交 通 好 些 學 者 對 希 臓 文 以

Zco/'n-為 字 根 的 一 組 詞 ，均 認 為 是 指 「有 分  

的 」 ， 「參 與 的 」 ，或 「相 交 」 等 意 思 ，重  

要 的 語 言 學 家 在 這 方 面 有 研 究 的 ，包 括 喬 治  

( A. R a y m o n d  G e o r g e  ) 和 撒 斯 曼 （H. 

S e e s e m a n n  ) 。 由 這 字 根 而 譯 出 的 英 文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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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 在 新 約 中 指 交 通 或 相 交 的  

( fellowship ) 有 十 二 次 ，指 同 有 的  

( communi c a t i o n  ) 有 一 次 ，指有所貢獻的  

( contribution ) 有 一 次 ， 指 相 通 的  

( c o m m u n i o n  ) 有 四 次 ，可以當形容詞、副 

詞 ，或名詞來用，經文的意義脈絡十分多元 

化 （太 二 十 三 30 ；路 五 10 ；羅一 5 ，十一 

17 ；林前九 2 3 ，十 18 ; 林後一 7 ；脾一 7 ； 

弗 三 2 、 8 ; 彼 前 五 1 ; 彼後一  4 ; 啟一  

9 ) ，其總意就是「分享」或 「交通 」。

這 個 r 分 享 」的總意是重要的，因為同 

一 個 koinonia的詞語，在 中 、英文聖經不同 

的 地 方 ，都可以有不同的翻譯，分享的總意 

能給我們一個方向去明白經文。就以林前一 

9 下 半 來 說 ，和合本的翻譯是：r 你們原是 

被祂所召，好與祂兒子—— 我們的主耶餘基 

督一同得分」 ，這可以解釋為哥林多人被召 

進入神的家庭，但實際上經文是指他們的被 

召 ，目的是與祂兒子耶餘基督一同有交通。 

其他經文如林前十 16 ；林後 A  4 ，十 三 14 ； 

緋二 1 ，三 1 0 都是這個意思；引伸之下，約 

*  一 3 、 6 、 7 亦 當 如 是 看 。布 洛 克  

( B r o o k e  ) 在 / C C 叢書的約翰書信註釋中這 

樣 界 定 ：「這個詞語總是用在主動參與的意 

思 ，其結果就要看接受者的合作程度，和賜 

予者的行動了」。在新約之外，ko/nOn/a指  

友 6 、伙 伴 或 婚 姻 ，有時則指與神紙的交  

通 。

這詞語的第二層意義，是分享或作出貢 

獻 （羅十二  1 3 ，十 五 26 ；林 後 九 13 ；加六

6 ；緋 四 14 ~  15 ; 提 前 六 18 ; 門 6 ) 。這個 

意思是第一層意義的合理延伸，有分於神的 

恩 典 ，自然希望能與人分享這個恩典（看詩 

六十A  1 8與弗四 8 的關係使可明瞭，詩人指 

出從人受了供獻，保羅引伸之而指基督「將 

各樣恩賜賞給人」）。對基督徒來說，它的 

不同意義就如上述經文所列出的。馬 挺 （R. 

P. Martin ) 說 ， koinOiia 一 詞 可 指 「一種 

實際的懷慨行動，如為缺乏的耶路撒冷信徒 

捐獻就是」。

綜觀上 言 ，「交 通 」一詞不僅指言語上 

的 ，也 包 括 實 際 的 分 享 、互 助 。有人把  

僅解作信徒羣體（C. A. A n d e r s o n  

Scott ) ，並說是譯自希伯來文的 If映 S ， 

這看法已為多數學者拒絕。英文在此詞之前 

加上冠詞而成‘the fellowship’ ’亦可以指一 

個宗敎羣體，但敎會之所以成為宗敎羣體， 

全因為她有分參與的，是藉著聖靈、因著基 

督 ，而有分於神的生命。

另參：團 契 （Koinonia ) 。

參考書目

A. R. George, Communion with God in the 

N e w  Testament (London, 1953) ； R. P. Martin, 

‘Communion’，in N B D  ( 中譯參「簡寫表 j 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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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

Feminist Hermeneutics 婦 女 釋 經 學

參婦解神學（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 。

Feminist Theology婦 解 神 學 這是近

年備受重視的神學反省，沿自婦女解放運動 

( W o m a n ' s  Liberation M o v e m e n t  T 。在很 

多 地 方 ，婦解神學已比敎外的婦女解放運動 

的言行更為成熟，加上這系列的神學反省未 

必按著婦解運動的路線發展，有人認為把  

Feminist T h e o l o g y譯作婦解神學不妥當， 

應 稱 作 「婦女神學」；但現在不少這系列的 

作品是由男性執筆，稱 之 為 「婦女神學」亦 

似 不 當 。總 之 ，在未有更好的譯名之前，我 

們就記取這是指從女性的角度（以別於以前 

全以男權中心為角度）來作的釋經和神學的 

作 品 。



405 Feminist Theology

婦權研究

婦女解放運動可以上溯幾百年前的歷史，但 

在社 會上形成一股力量，還是二十世紀中  

期 ，它使人正視婦女批判的意識和看事物的 

方 法 ；加上釋經和神學的工作，現代人必須 

重新檢討昔日的代模（參神學代模，M o d e l s  

of Th eol o g y *  ) ’以及新的研究課題。

新 的 研 究 課 題 愈 來 愈 重 視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的問題。釋經界至今仍為 

男 人 的 天 下 ，聖經固然全部都是由男性執  

筆 ，女性的觀點與角度會不會被忽視呢？女 

性的經驗僅能成為男人的參考嗎？它本身能 

否成為一個起步點，甚至是一個準則？婦權 

運動分子的意見，也可以成為釋經學的一部 

分嗎？

1.婦權分子認為，聖經在推銷一種壓制 

女性的、以父權為中心的思想結構，因此是 

不 合法的；另有些人認為，整個猶太一基督 

敎的 傳統都以男性為中心，因此是沒希望  

的 。更極端的婦權分子主張重振巫術宗敎  

( 女祭司的地位較明顧），或封以大地為母 

的自然神秘宗敎趨之若驚，二者均尊重女性 

意 識 。

2.與極端婦權分子看法相反的，或許可 

稱之為福音派的模式。它柜絕把整本聖經的 

信息丢掉，也不認為性別歧視與聖經本身有 

什麼必然的關係，但它承認多年來以男性為 

中心作出的釋經及神學反省，確實有偏差， 

現在是女性為自己站出來說話的時候了。但 

怎樣作呢？這模式內有頗不同的意見。有些 

人接受傳統對男女秩序的解釋，認為女性身 

分在神的創造秩序中，是要依附於敎會、家 

庭及社會來實踐；同 時 ，此模式強調男性的 

領導以愛為出發點，這種領導不會削弱女性 

的自由與尊嚴。

同一模式內另一派人士的看法則認為， 

聖經告訴我們男女是平等的，因此女要服從 

男 ，男亦要 服 從 女 ，是一種互相順服的模  

式 。此派人士害怕的是，婦解不徹底的話，

女人仍然要屈服在男性的控制下。

3.走在上述二者中間的，也許可以稱為 

改革模式。它認為聖經與基督敎歷史確有性 

別 歧 視 ，必須正視和勝過；但它與第一個模 

式不同的是，聖經的中心信息是論到人的勞 

役和解放，男女無別；在這一意義下，全盤 

放棄聖經的信息是於事無補的。有些人專注 

於釋經工作，特別對那些所謂歧視女性的經 

文下工夫，要找出這些經文中隱藏的亮光， 

重新建立女人正面的地位；另有些人則努力 

尋找聖經中以男性為中心的、「不可用」的 

經 文 ，進 而 在 先 知 傳 統 尋 找 r 可 用 」的經 

文 ，好建立解放的釋經原則。在那些沒有特 

別討論女人地位的經文中，這些人賞試提出 

建立公義社會之道，是完全沒有社會的、經 

濟 的 ，及性別剝削的自由社會。

在這模式內，最激進的一派認為，應建 

立 以 女 性 為 中 心 的 「釋 疑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 of suspicion ) 。首 先 ，它指 

出聖經都是由男人寫成、翻 譯 ，使之成為正 

典 ，然後加以解釋，在這種釋經的控制下， 

信仰的規模必然以男性為中心；現在的工作 

就是透過整個釋經與神學的重建，讓女性能 

進入主導地位，像昔日男性占領的一樣。

婦女釋經學

舊 約 明 顯 地 以 父 權 為 中 心 ，稱 神 為 父  

( Fatherhood of G o d  )*，是以男性為主，連 

宗敎規矩也是重男輕女。女人因生産而算為 

不 潔 ，她生的若是男嬰，不潔期為七日，生 

女嬰卻是十四日（利 十 二 1 〜 5 ) 。希伯來 

人的女兒若被賣為奴，她不能像男僕一樣得 

釋 放 （出二十一 7 ) ；男人發覺妻子「有什 

麼 不 合 理 的 事 ，不 喜 悅 她 」，就可以休她  

( 申二十四 1 〜 4 ) ，聖經卻沒記載女人可 

以体夫。男人要娶妻，就要給女家「聘 禮 」 

( 希伯來文：mOfiar ) ，可把兩個家庭連結 

起來 。婦女釋經學者對這些經文十分不滿。

但亦有人提出，聖經的父權中心並沒有 

變 成 性 別 歧 視 的 男 性 中 心 ，就 是舊 約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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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為 父 ， 也 只 是 一 種 擬 人 法  

( A n t h r o p o m o r p h i s m  )* ; 肿 只 是 個 靈 ，旣

非 男 亦 非 女 ，不 像 古 代 近 東 的 神 紙 ，事實 

上 ，舊約亦有用女性意象來描述耶和華的， 

就 如 稱 之 為 乳 養 嬰 兒 的 母 親 （賽四十九

15 ) 、接 生 者 （詩二十二  9 〜 10 ) 、主母 

( 詩一二三 2 ) 、幫 助 者 （像夏娃對亞當一  

樣 ；出十八 4 ；申三十三 26 ；詩一二一 1 ~  

2 ) °

再 者 ，舊約律例中也不全是以父權為中 

心 ，它指出父親和母親都當受尊敬（出二十

1 2 ) ，女 人 在 安 息 日 亦 要 享 安 息 （出二十

8 ) ，有分玲聽律法而得益（申三十一 9 ~

1 3 ) ; 蔡 夫 淫 婦 均 要 接 受 死 刑 （利二十  

10 ) ；禁戒吃的食物亦適用於男女雙方（利

)

舊約律例對濫用權力（P o w e r  )•相當敏 

感 。很多維持公義社會的律例，其實都保護 

女性的權益，免受性別歧視的剝削。男人可 

以 休 妻 ，但一定要給她休書，其目的就是限 

制男人濫用這權利。此 外 ，寡 婦 （出二十二 

22 ~  24 ) 、戰爭的女俘膚（申二十一 10 ~  

14 ) ，和 被 誘 蔡 的 處 女 （出二十二  16 ~  

17 ) ，全受到法律的保護；在當時較不文明 

及殘忍的社會，律法均顧慮到這些被社會看 

為邊緣人的，能得到公平和仁慈的對待（出 

二十二 21 〜 27 ) 。

按舊約描述，女人在希伯來社會及崇拜 

的 地 位 ，有不少地方與當代近東的文化習慣 

相 似 ；但在神整個救讀計畫內，希伯來社會 

在立法上給予女人的保護，確是比其他社會 

先 進 。他們擴寬傳統為女人劃下的範圍：兒 

女不僅是女人的責任（康一 8 ，六 20 ) ;理 

想妻子活動及工作的範圍，包括在家庭內外 

(歲三十一 1 0 及 下 ）；希伯來宗敎除了祭司 

一 職 外 ，其 他 亦 容 許 女 人 參 與 ：有女先知  

( 王下二十二 14 ;尼 六 14 ) 、女士師（士四

4 ) 、智 者 （士 五 2 8 〜 29 ; 撒下十四 2 ，二 

十 16 ) ，甚至統治者（王下十一 3 ) 。希伯 

來宗敎不容許女人當祭司，原因可能是當代

近東有女祭司的宗敎，經常牽渉生殖崇拜和 

廟妓等淫邪活動。

那麼我們怎樣面對這些經文中看似矛盾 

的地方呢？有些婦解神學家完全否認聖經是 

男女平等的，另有些人認為聖經只是因應文 

化環境而作出的反應，二者均不接受聖經本 

身對現代女性有益。我們的釋經原則若根據 

聖經神學，亦即特別啟示之歷史而建立，這 

種極端反應是不需要的。

1.聖經整個信息的中心，包括與女人有 

關的經文在內，不是以父權主義或人人平等 

為 核 心 ， 其 核 心 乃 是 神 的 盟 約  

( C o v e n a n t  )*，以及祂對人類和一切受造物 

的救讀 。聖經給人的定義（男女無別），就 

是人都是按「神的形像」 （I m a g e  of G o d  )* 

創 造 的 （創一 27 ) 。這 個 「定 義 」其實就是 

一個呼召，要我們服事神，並且彼此服事； 

它的核心遠越過男人和女人哪一個應該作主 

的問題，而進入盟約的生命去。

2.聖經信息的特點，是把神對人類的旨 

意遂步展開，信息的發展是進程式的，而它 

的目的就是要指出：萬物會去到終局，神要 

恢復並董建一切祂創造的，使他們符合受造 

的 原 意 ；在 那 時 ，男人與女人都被更新，真 

正可以達到盟約的關係（加三 28 ) 。

3.啟示之所以是進程式，因為神俯就人 

( 參 俯 就 論 ，A c c o m m o d a t i o n " ) ，按人當 

時的文化條件，來向人顯示地的盟約和救續 

的目標。有時採用的文化條件，可能與神一 

貫的敎訓相違背，就如一夫多妻的婚姻，及 

以男性為中心的制度；有時神甚至為一夫多 

妻立下一些規矩呢（申二十一 15 ~  17 ) 。 

婚姻是神建立的制度，不容人破壞，但在俯 

就 文 化 條 件 下 ，祂 甚 至 容 許 離 婚  

( Divorce )*，並 且 明 說 是 「因為你們的心  

硬 」 （太 十 九 8 ) ，縱使祂神聖的本意是持  

久的一夫一妻制（創二 24 ~  25 ; 可 十 4 ~  

9 ) 。新約也有這種敎導模式。保羅因應哥林 

多社會特殊的情況，禁止女人不蒙頭來參加 

聚 會 （林前十一  4 〜 7 ) 或 講 道 （林前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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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3 5 ) ，但保羅書信中明顯記有講道的女 

人 （參 請 道 神 學 ， Preaching, T h e o l o g y  

of* ) 。我們在基督裡面是自由的，只是這種 

自由不應該成為 r 外 人 」話病的藉口（林前

5 、1 3 〜 14 ) ，這是俯就文化條件來啟

示的原意。 ’

4 .俯就文化亦不是只讓文化來定規敢示 

的 內 容 ，它受未世論的目的規範，而成為一 

種 張 力 ，其總意是指向基督，祂是萬物的改 

變 者 ，包括我們的社會秩序。譬 如 ，神禁止 

人貪戀別人的妻子及牛驢（出二十 17 ) 。我 

們不應妄下判斷，說聖經把女人看作男人的 

財 物 ，加 強了 性 別 歧視 的文 化 ；作者既不  

知 、亦非為我們的情意結來寫作，我們乃應 

按作者的文化環境來了解，看它是以法規來 

保護女性的尊厳。就是在昔日的秩序內，聖 

經信息均有一種「聞入的倫理」 （intrusion 

ethic ) 的因 素 ，即藉基督而帶領新的秩序闇 

入舊的秩序。儘管舊社會容許離婚，基督在 

上 帝 國 （K i n g d o m  of G o d  f 內卻把它棄掉  

了 (太 五 3 2 ，十 九 9 ) 。在聖靈的新時代， 

兒 子與 女 兒 、男 僕 與 女 僕 ，都要被聖靈充  

滿 ，所有信徒皆為先知（徒二 16 ~  18 ) 。 

在一世紀猶太人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女人 

不能在法庭作見證，也不許修習神的律法； 

但在基督的復活事件上，向男人見證此事的 

正是女人（路二十四 1 〜 10 ) ，保羅亦要女 

人 學 道 （提前二 11 ) 。不僅如此，耶穌稱讚 

馬利亞不管唐務（唐務是當代定規為女人的 

職 責 ），因 為 她 「在耶穌腳前坐著聽祂的  

道 」 （路 十 3 8 〜 4 2 ) 。女人在基督裡面的  

自由，必須走在當代文化的前頭，才能被稱 

作 「解 放 」；但也不應走得太遠，以致不能 

改變當代歧視女人的文化習俗；整個標準與 

核 心 ，就是基督為人定下的旨意，亦即是末 

世論的秩序。

神在盟約內爲女人定下的旨意

救睛的目的是要重建萬物被造的原旨，這是 

為什麼聖經有時稱救恩為「新創造」 （林後

五 1 7 ，和 合 本 作 「新 造 的 人 」）、耶穌是  

「末後的亞當」 (林前十五 45 ) ，或稱基督 

徒 為 「新 人 ，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

( 弗四 24 ) 。

假如我們由救 » 回溯到創造的原旨，創 

世記一及二章所描述的女人，就具有新的意 

義和層次。與古代近東文化不一樣的是，後 

者永遠把女人看作男人的附屬物；但創世記 

說 ，男人和女人同是按神的形像造的，二人 

要通力合作，管理大地（創一 28 ) 。女人不 

是男人的奴謙，乃是他的 r 配 偶 」，是 「幫 

助 他 」的 （創二 18 ) ，是一個互助互長的伙 

伴 。像男人一樣，女人也是用已存的物質造 

成 （創二 22 ) 。神造女人的時候，先使亞當 

睡 著 了 ，故此他在女人被造的過程，並不能 

參與什麼，幫助什麼，所以女人不是在男人 

之 下 。女人與其他動物不一樣，她也具備男 

人所以為人的特質（創二 19 ~  20 ) 。作為 

男 人 r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創二 2 3 ) ， 

二人的關係是愛，其關係之深，已越過文字 

的 描 述 ，他 們 是 「二 人 成 為 一 體 」 （創二 

2 4 ) 。女人作為 r 男人的榮耀」，在公眾崇 

拜 中 要 「蒙著頭」，因為她的榮耀是非常大 

的 ，可 能潜 奪神的榮耀。故蒙頭非表示次  

等 ，乃是 順 服 上 帝 權 柄 的 記 號 （林前十一  

10 ) 。

罪與盟約廣係的影響

罪進人這世界之前，亞 當 、夏娃是活在盟約 

關 係 中 ，互 助互 長 ；他們有同一負責任的尉 

象 ：神 。可惜他們聯合起來反叛神，因而就 

落到亞當埋怨他的妻子和神（創 三 12 ) ，而 

夏娃則埋怨蛇的地步（創 三 13 ) 。現在神的 

審判可真與他們犯的罪配合（羅一 2 4 、2 6 、 

28 ) ；罪成了他們的報酬，二人緊密的關係 

成了鬥爭的關係，互愛成了互恨，彼此竭力 

要駕歐對方（創 三 16b ) 。於是兩性間的爭 

戰便開始了，男人想控制女人，女人亦想凌 

駕男人，互助成了互害（參創四 7 ) 。

兩性的權力鬥爭發展到新約時代，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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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神 學 的 異 端 ：各 種 形 式 的 諾 斯 底 主 義  

( Gnosticism )*均提到嘗試聯繁神、人間的 

居 間 體 。有些人說女人就是這樣的居間體， 

夏娃為人類帶來光與生命，是令人能得著神 

光照的媒介；另有些諾斯底派系甚至說，女 

人是先於亞當而存在，與天上各靈體交往。

保羅在提前二 11 ~  1 5禁止女人講道， 

很可能就是以這樣的異端為背景，這等異端 

「牢 籠 無 知 婦 女 」 （提 後 三 6 ) ，他們還  

「禁止嫁娶」 （提 前 四 3 ) 。保羅為了反對  

他 們 ，提醒整個敎會只有基督才是中保，其 

他一切都不是（提前二 5 〜 7 ) 。他 說 ，首 

先被造的是亞當，不是夏娃，夏娃不是光之 

源 ，相 反 地 ，她是 被引 誘 的 （提前二  1 3 〜 

14 ) ；他 更 指 出 ，人不能因性別而多得神  

恩 。

在基督內重建盟約的關係

在基督內，婚姻的咒 la被除掉 了，互助互長 

的關係得以恢復 (林前十一 1 1 ) 。夫為主、 

妻為助的次序再被肯定，但其內容是完全被 

革新 的 。丈夫作為一家之主的，不是獨大， 

也有責任去幫助妻子，互助就成了二人共有 

的呼 召（弗五 21 ) 。丈夫的權柄不在擺佈妻 

子 ，只在愛與關懷妻子，並且以基督為敎會 

捨命的模式，作為丈夫應為妻子捨己的模式 

( 弗 五 25 ~  33 ) ，自的不是要把動方壓  

跨 ，乃在把封方釋放。同樣地，妻子對丈夫 

的 順 服 不 是 盲 自 的 ，乃 是 本 於 尊 重 （弗五 

3 3 ) ，是完全自願的，亦是基於一種「存著 

長久溫柔安靜的心」 （彼 前 三 4 ) 。在傳統 

夫權至上的文化內，丈夫是無上的主人，妻 

子是個奴载；在以基督為中心的盟約內，夫 

妻均需本乎新生命來相輔相成。

另 參 ：亞 當 （A d a m  ) ; 愛 （L o v e  ) ：婚姻 

( Marriage ) ; 新 約 的 婦 女 地 位 （W o m a n  

in the N e w  Testament, Status of ) ; 舊約 

的婦女地位（W o m a n  in the O l d  Testament, 

Status o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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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C-

F e u e r b a c h ,  L u d w ig  A n d r e a s  费 爾 巴  

哈 （ 1 8 0 4  ~  7 2 )  十九世紀著名的哲學  

家 ，以主張宗敎（Religion )*源於人意願的 

投 射 而 名 震 一 時 。他曾 在 柏 林 跟 黑 格 爾  

( He gel f 修習哲學 ，有好一段時期還是黑 

格爾主義的中堅分子；後來經歷了哲學的新 

生 ，有了自己的主見，表之於《基督敎本質》 

(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1841 ) 及隨 

後幾本書，提出對黑格爾哲學的批評，和他 

對宗敎的看法。費爾巴哈的宗敎思想，主要 

本於後康德期對實體的了解而發展出來，認 

為我們不可能認識世界本身，因此我們的思 

想與真正存在的，二者就有不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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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他 亦 受 士 來 馬 赫 （Schleiermacher )* 

的 影 響 ，認為宗敎的形成是源自內心的信  

念 ，或 說 是 「絕對倚靠的意識」 （sense of 

absolute dependence ) 。但康德 ( Kant )* 與 

士來馬赫都是有神論（Theism r 者 ，費爾巴 

哈在這一點上與他們不一樣；他 說 ，這些思 

想家若是正確的話，一切所謂神的知識，不 

過是人對自己及自己經驗的投射和擴充。他 

在 1 8 4 1年 寫 道 ：「神本身是人心願望的落  

實 ，是人把自己的願望提高到必然成就的肯 

定… … 神學的奥秘不過是人類學—— 神的知 

識 不 過 是 人 對 自 己 的 認 識 ！」 （The Ess

ence of Christianity, pp. 121, 207 ) 。因 

此 ，當人論及他們的神或宗敎，他們不過是 

把內在的經驗外化而已。

費 爾 巴 哈 引 路 德 （Luther )*的話作支  

持 ，因為路德也說，神藉道成肉身，以人的 

特性來表達 '祂自己。費爾巴哈進一步界定什 

麼叫實體或實際（reality ) 。黑格爾認為概 

念或人的理性為實體存在的基礎，費爾巴哈 

反 較 說 ：r 本質和物質不能視為思想的結  

果 ；剛 相 反 ，它們才是思想的基礎……意識 

只能從本質發展出來。」（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p. 87 ) 費爾巴哈不認為他無神  

的思想使人絕望，剛相 反，那是人尊厳之所 

在 ，假如人能設想出像基督敎那樣尊貴和導 

善的信仰，就說明人本質是很高尚的。

費爾巴哈的哲學對馬克斯(Marxismf和 

恩 格 斯 （Friedrich Engels ) 的影響相當深  

遠 。他們均從費爾巴哈找到素材，說物質是 

一 切 意 識 形 態 的 基 礎 （參 惟 物 論 ，Mater- 

ialism* ) 。對馬克斯來說，費爾巴哈指出人 

類的社會經驗構成人的自我了解，這才是真 

正的惟物主義，真正的神學精神；但馬克斯 

也不滿意費爾巴哈與黑格爾的關係糾纏不  

清 ，馬克 斯認 為最 重要 的，不是把人理想  

化 ，而是要重視他所處的真實景況，即是他 

的經濟和社會關係。

費爾巴哈對弗洛伊德的影響也很明顯， 

後者亦看宗敎為人的「幻想 」〔參深層心理學

( D e p t h  Ps y c hology  )* ； 宗 敎 心 理 學  

( Psychology of Religion ) * ] '此 外 '布 伯  

( B u b e r  T 特重宗敎之人際關係，並視之為 

知識與倫理的來源，亦是受到費爾巴哈的影 

響 。

但費爾巴哈對神學的影響，以二十世紀 

為 最 顯 著 ：極 端 的 神 學 家 如 羅 寶 適  

( R o b i n s o n  )*便 說 ：「嚴格來說，費爾巴哈 

把 神 學 變 成 人 類 學 是 正 確 的 」 （J. A. T. 

Robinson, Honest to God, L on don,  1963, p. 

50 ) 0 反對費爾巴哈的神學家也很多，其中 

最著名的自然是巴特（Barth )*，他極力強調 

神的超越，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用來反騒費爾 

巴 哈 ；此 外 ，巴 特 反 斜 自 然 神 學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否認基督敎是一種宗敎，也是 

回應費爾巴哈看信仰為人類經驗之投射的理 

論 。巴特這樣嚴肅面對費爾巴哈的挑戰，除 

了表明費爾巴哈的確可以代表德國十九世紀 

一個神學主流外，更董要的是，費爾巴哈的 

思 想 對 現 代 還 相 信 神 聖 啟 示  

( Revelation f 、神 廣 （Miracle T ' 及神的 

超越之人，仍然是一個真實的威脅。

另 參 ：巴 特 ' 卡 爾 （Barth, Karl ) ；黑格爾 

( Hegel, G e o r g  W i l h e l m  Fredrich ) ; 馬克 

斯 主 義 與 基 督 敎 （M a r x i s m  an d  Chris

tian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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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pp. 1 ~  35.

M . A . N .

F i d e i s m 信 心 論 原為十九世紀末法國

更正敎開明派用來描述他們自己思想特性的 

名 詞 ；其 中 兩 主 將 （A. Sabatier, E. 

M e n e g o z  ) 從 康 德 （K a n t  )*和 士 來 馬 赫  

( Schleiermacher f 的 著 作 ，歸 納 出 「理性 

無用論」，認為宗敎一切重要的知識都不可 

以推理出來，只有信心能賦予人» 神和對自 

己的真知識。此 後 ，這思想漸漸往反方向發 

展 ，成為一個贬詞，泛指一切不用頭腦的信 

仰 ，就如學院派神學家識諷現代神學家，說 

他們的知識論只是信心主義，或新神學家批 

評福音派人士不顧事實，只講信心的言行為 

信 心 主 義 。曾被貼上信心主義標簽的神學  

家 ， 包 括 路 德 （Luther f 、 祁 克 果  

( Kierkegaard f 、 士 來 馬 赫 及 巴 特  

( Barth )•。但這名詞過於空泛，在神學工作 

上沒多少價值，就是上述被點名的神學家也 

不可能只用信心，而不用理性。

另 參 ：信 心 與 理 性 （Faith a n d  R e a s o n  ) ; 

哲學;神 學 （Philosophical T h e o l o g y  ) ;宗敎 

哲 學 （Philosophy of Religion ) 。

楊牧谷

F i la r e t  ( P h i l a r e t ) , D ro z d o v  菲拉雷  

特 （ 1 7 8 2  ~  1 8 6 7  ) 是十九世紀俄國東

正 敎 （Russian O r t h o d o x  )*著名的神學家。 

當他還是僧人的時候，曾在聖彼得堡敎授聖 

經研究、神學及哲學，於 1 8 2 1年成為莫斯科 

大主敎，1 8 2 6年晉升為大敎長。透過他的演 

講 稿 、講 章 ，和 1 8 2 3年 出 版 的 Christian 

Catechism of the Orthodox Catholic Eas

tern Graeco - Russian C h u r c h，他對十九 

世紀俄國神學界的影響實在非常巨大。自年 

幼 的時候，他便吸收更正敎的思想，特別是

透 過 普 羅 科 波 維 奇 （Feofan Prokopovich, 

1681 ~  1 7 3 6，俄王彼得大帝時重要的敎會及 

政治人物）的 作 品 ，使得他的思想大量以聖 

經為本 。他一生擁護壁經公會的工作，否認 

西 方 基 督 徒 是 異 端 ，並且放 棄經 院哲 學  

( Scholasticism f ，董 回 敎 父 學 （Patristic 

T h e o l o g y  )*的本源。他斜敎會與國家的影響 

至 巨 ，就 是 俄 王 尼 古 拉 一 世 （Nicholas I, 

1 8 2 5〜 55 ) 也禁止不來。 1 8 6 1年還親手草 

擬解放蘇聯農奴的法案。

參考書目

E T  of Catechism in P. Schaff, The Creeds of 

Christendom, vol. 2 (New York, 1877), pp. 445 〜 

542； G. Florovsky, Ways of Russian Theology, pt. 

1 {Collected Works, vol. 5: Belmont, MA, 1979).

D.F.W.

F ilio q u e  C o n t r o v e r s y  「和 子  J 爭 辯

六世紀敎會分裂為西方敎會與東方敎會（以 

及二十世紀合一運動努力撮合二者），皆因 

「和 子 」一詞加進君士坦丁堡信條而起。使 

徒 信 經 （Apostles’ C r e e d  )*論到聖靈，只說 

「我信 S 靈 」，3 2 5 年的尼西亞君士坦丁堡 

信 經 仍 然 是 「我 信 聖 靈 」，3 8 1 年卻加了  

「從 父 『和子』 ( filioque ) 出來」，解釋聖 

靈 之由出，即由要父「和 子 」而 出 ，此議立 

刻遭到東正敎（Eastern O r t h o d o x  )*厲害的 

反 對 。加 進 「和子 」一 詞 ，既未事先徵詢希 

膜 敎 會 的 意 見 ，又沒得到公認的大公會議  

( Council )*的 認 可 ；希 腿 敎 會 一 發 現 此  

事 ，即怒不可遏，幾經抗議無效，終於引致 

東 、西敎會的分裂。近年企圖使二派復和的 

爭 辯 簡 史 ，亦 是 集 中 在 解 決 「和 子 」的問 

題 ，只可惜收效不著。

東 、西方第一次在此問題交鋒，是 589 

年的托萊多第三次會議（the Third Council 

of T o l e d o  ) ，此會議是為了反對亞流主義  

( Arianism )*而召開。西方接受此說，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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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查理曼時代，由西班牙傳到法國。681 

年的君士坦丁堡會議，和 7 8 7 年的尼西亞第 

二次會議，看來都不知道「和 子 」引起的嚴 

重後果。兩個僧侶於 8 0 9 年從査理曼朝廷出 

發 ，去耶路撒冷朝聖，他們使用「和 子 」版 

本 的 信 經 ，立 剣 被 奥 利 筆 山 （M o u n t  

Olivet ) 的 修 士 定 為 異 端 ，查理曼感到受  

辱 ，於 同 年 召 開 大 會 ，欽 准 「和 子 」的使 

用 ，使問題更加複雜。

敎宗利奥第三（L e o  III, 795 ~  816 )接 

納 「和 子 」版本的信經，並且認為它在敎義 

上比較合理；但當查理曼要求他公開接納此 

信經為合法，他卻拒絕了 ；利奥不想得罪東 

方 敎 會 。但此時西方敎會差不多已全然接  

納 。東方敎會的阜丢斯 ( Photius )*在敎論書 

信 指 出 ，接 納 r 和 子 」是敎宗最大的錯誤， 

君士坦丁堡會議還定它為罪。當時政治形勢 

逼使敎宗非表態不可，但第一個在公開場合 

使 用 「和 子 」的敎宗，是 1 0 1 4年的本尼狄克 

八 世 （Benedict VIII ) ，他是為亨利二世加 

蔓時用的。這種公然表態，好像是肯定了西 

方 接 納 「和 子 」的 作 法 ；但在為聯合東正敎 

而舉行的非拉拉一佛羅倫斯會議（Council 

of Ferrara - Florence, 1438 ~  45 ) ’ 西方敎 

會對整個「和 子 」的辯論 ，理據甚弱，有些 

地方還顯出對歷史上曾出錯的問題未能把  

握 。

此 次 會 議 原 在 非 拉 拉 舉 行 （1438 ~

9 ) ，「和 子 」爭辯來到死角，不能轉園。希 

膜敎長合理地提出，無 論 「和 子 」敎義有多 

正 確 ，未徵詢希騰敎會同意，就私下把「和 

子 」一語加進去，是不合法的。與會者對此 

問題爭持不下，敎宗歐革紐四世（Eugenius

IV, 1431 ~  47 ) 不能再容忍，便改在佛羅倫 

斯舉行。會議重開，大家同意不再討論「和 

子 」的 問 題 ，集中處理有關之敎義，即 「聖 

靈 之 由 出 」 （the Procession of the H o l y  

G h o s t ) 。

爭辯的內容

問題的要點是：聖 靈 到 是 由 聖 父 而 出 ，還 

是由聖父與聖子（即 「和 子 」）而 出 ？東正 

敎 堅 持 前 者 ，西 方 （拉 丁 ）敎會則堅持後  

者 。在 會 議 中 ，伯 撒 連 （B e s s a r i o n，約 

1395 ~  1472 ) 宣 告 了 著 名 的 「黙認 敎 義 」

( Oratio Dogmatica ) 一 語 ，意思是說 ，拉 

丁與希職敎父均承認聖靈是由聖父與 S 子而 

出 ，而希腿敎會亦從沒否認聖靈也是由聖子 

而 出 ，故現時的歧見其實只是歷史的問題， 

不是敎義的問題。會議又再陷於激辯，卻沒 

一 致 的 意 見 。東正敎希望看見敎會復和的  

人 ，甚至運用「聖徒無誤」為 理 由 ，指出昔 

日東、西方聖徒（指雙方之主敎和敎長）在 

敎義上不可能出錯，故他們都相信同一的真 

理 ，只是表達方法不同而已。

但東正敎是否真正相信聖靈也是由聖子 

而出呢？看來這是東正敎主張復和之人熱心 

的聯想而已，「和 子 」敎義的爭辯，其實頗 

能反映出兩派在一些重要問題的分歧。

約 翰 福 音 十 五 2 6 說 聖 靈 是 「從父出  

來 」，東正敎堅持聖靈單一之源，正是本於 

這節經文，另外兩個理由是尼西亞信經的原 

版 本 ，以及父是三位一體神獨一的源頭，他 

們 稱 之 為 父 的 「君 尊 」 （希 腿 文 ：monar- 

chia ) 地 位 。聖靈之由出應分作兩個不同層 

次來了解，首要者是永恒的、形上的由出， 

從 這 層 面 而 言 ，聖靈只可能是單從聖父而  

出 ，而且也是屬於聖三一神內在的本體；第 

二層次是屬於時間內的「使 命 」，聖靈是由 

聖父和聖子差派出來，這是屬於聖三一神的 

敛 示 ，始於五旬節 ° 東正敎認為兩層次的意 

義絕不容混靖。

西方敎會則本於聖靈受託的使命，和聖 

三一神不容分割作理據，故聖靈若是由聖父 

而 出 ，聖父與聖子又是不能分的，這就等於 

說聖靈是由父和子而出了。

東正敎拒絕出席 1 8 7 0年召開的梵誦岡會 

議 ，理由正是他們不能與這種異端有任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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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

歷來都有人想調解這兩派的分歧，大馬 

色的約翰（Jo h n  of D a m a s c u s  )*提出修正的 

版 本 ，說聖靈是「從父透過子」而 出 （from 

the Father, through the S o n  ) ，這說為舊天 

主 敎 、東 正 敎 ，和 安 立 甘 大 公 敎 在 波 昂  

( B o n n  ) 召 開 的 會 議 接 納 ( 1 8 7 5 年八  

月 ），他們並且宣布把「和 子 」加入信經是 

不合法的。但更為大多數敎會接納的，可能 

就是十五世紀佛羅倫斯會議所定下的原則  

—— 信仰合一，禮儀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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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F in itu m  c a p a x  in fin iti 有 限 包 含 無 限

此 為 信 義 宗 論 聖 餐 中 之 酒 與 餅 ；參聖餐  

( Eucharist )* °

F in itu m  n o n  c a p a x  in fin iti 有限不能包

含 無 限 此為改革宗論聖餐中之酒與餅；參 

聖 餐 （Eucharist )*。

F in n e y ,  C h a r l e s  G r a n d is o n  芬 尼  

( 1 7 9 2  ~  1 8 7 5  ) 芬 尼 被 稱為 「近代復 

與運動之父」。對他來說，神學工作永遠是 

務實 的、有實際功效的。不管是傳福音、作 

牧 師 、神 學敎授，或學院的院長，他基本的 

目標仍然不變：領 人 歸 正 （Conversion )*， 

並 且 裝 備 他 們 為 要 來 的 千 禱 年  

( Millennium )*國度作預備。

芬尼原本是個律師，但 1 8 2 1年的悔改得 

救把他完全改變過來，後來在長老會受按立 

為 牧 師 ，立刻展開對紐約移民的福音工作。 

他在敎會內採取一系列的新措拖，如設立 

「憂慮座」（anxious seat，設於講台附近的 

座 位 ，專為信心動搖者而設）、延伸聚會、 

讓女人在公開聚會禱告，復與之火很快就傳 

遍 該 區 ，以 致 人 稱 那 區 是 「燃燒過的區  

域 」。儘管芬尼一生致力於復興的工作，甚 

至 為 此 遠 赴 英 國 主 領 奮 興 會 （1849 ~  50, 

1859 ~  60 ) ，但 1824 ~  3 2 年期間的工作， 

仍然成為他一生的里程碑。

過度辛勞工作，使他的健康漸差，不能 

常 作 遠 行 ，他 便 在 紐 約 的 查 塔 姆 街 敎 堂  

( C h a t h a m  Street Chapel ) 安頓下來作牧  

師 ；之後又任紐約百老■ 會 堂 （B r o a d w a y  

Tabernacle of New York, 1836 ~ 7 ) ’ 和 

俄亥俄州奥伯林第一公理會（First C o n g r e 

gational C h u r c h  of Oberlin, Ohio, 1837 ~  

72 ) 的牧師。1835年 ，他出任剛成立的奥伯 

林 學 院 （Oberlin Collegiate Institute，即現 

今 之 Oberlin College ) 的神學敎授，後來還 

成了此學院的院長。

從神學立場來說，芬尼屬於新加爾文派 

[New School Calvinist ；參 紐 黑 文 神 學  

( New Haven Theology )*]。他的講道與敎 

學 永 遠 是 尖鏡有 力的 ；他強調神的道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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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人能悔欧和創造新心，人性與社會都可 

被改造成完全，以S 基督徒必須把信仰落實 

在生活上。對芬尼來說，這就等於要把時間 

和 精 力 投 於 建 立 上 帝 國 （K i n g d o m  of 

G o d  )*，包括極救靈魂和參與社會故革，如 

反奴綠運動等。

芬尼一生寫了很多書和文章，有些是講 

道 集 ，較重要的有《論宗敎復興》（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 1835 ; 修 訂 版 ， 

1960 ) ，這是一本如何領奮與會的手冊；他 

的 《系 統 神 學 》 （Systematic Theology’ 

Oberlin, 1846 ) 正能顧出他是那種亞米紐  

( Arminianism f 化的加爾文主義者。1876 

年出版的《回憶錄》（M e m o / V s ) 記述了他與 

十九世紀復興運動的關係。

參考書目

W. G. McLoughlin, Jr., M o d e m  Revivalism: 

Charles Grandison Finney to Billy Graham (New 

York, 1959); G. M. Rosell, 'Charles G. Finney: His 

Place in the Stream of Evangelicalism,, in L. I. 

Sweet (ed.), The Evangelical Tradition in America 

(Macon, GA, 1984)； G. F. Wright, Charles Grandi

son Finney (Boston and New York, 1891).

G. M. R.

Flacius, Matthias 弗囑秋（ 1 5 2 0  ~  

157 5  ) 在家鄉以其拉丁名字被稱為依里 

利加斯（Matthias Flacius Illyricus ) ，是信

義宗的神學家。他自小就想作僧人，他舅父 

擁護更正敎，因此弗嘲秋在維也納跟隨人文 

主義的學者之後（1536 ~ 9 ) ，舅父使送他 

到更正敎大本營的大學修讀，包括巴塞爾、 

杜平根和威丁堡等大學（Basel, Tubingen, 

Wittenberg ) 。在威丁堡大學期間，弗嘲秋 

蒙 墨 蘭 頓 （Melanchthon ) * 和 路 德  

( Luther )*收為門下，且 於 1544年成為希 

伯來文敎授。這時他成為反人文主義的猛 

將 ，終為墨蘭頓遂離威丁堡。他去了耶拿大

學 （University of Jena ) ，並創立路德主義 

研究中心，成為保守派路德主義的大本營。

弗嘲秋聰明博學，但因他對路德思想的 

執 著 ，一生捲入無數次的敎義爭辯，至終連 

耶拿大學的職位都不保，於 1 5 6 2年離開。他 

創 立 了 「純 正 路 德 派 」 （GnesioLuther- 

an ) ，攻擊墨蘭頓的人文主義，和它與羅馬 

敎 義 太 接 近 ，又認為信義宗內有太明顯的  

「無 善 惡 主 義 」 （參 可 行 可 不 行 之 事 ， 

Adiaphora* ) ’即完全接納聖經沒明文禁止 

的行為或信仰。對人的本性，他否認人可以 

與 神 合 作 ，因 而 與 史 崔 高 （V. Strigel ) 衝 

突 ；他又批評更正敎崇拜禮儀有太強的天主 

敎 味 道 ，使其餘生由一處被遂到另一處，先 

後到過雷根斯堡（Regensberg ) 、安特衛普 

( Antwerp ) 、斯 特 拉 斯 堡 （Strasbourg ) 

和法蘭克福。

弗嘲秋的作品同樣引起極大的爭辯。最 

著 名 的 是 《敎 會 歷 史 》 （Genturiators of 

Magdeburg, Basel, 1562 ~  74 ) ，共十三  

卷 ，是他與六個信義宗學者合寫的。他認為 

歷史就是神與撒但的鬥爭史，在 地 上 ，撒但 

的代表正是敎宗與天主敎會，此書從敎會建 

立 一 直 寫 到 1 3 0 6年 。出版後引來強烈的反  

應 ，亦 有 人 著 書 反 穀 ( Cesare Baronius, 

Annales ecclesiastici, 1588 ~  1607 ) ° 另 

一 本 重 要 著 作 是 《釋 經 學 原 理 》（Clavis 

Scripturae Sacrae, 1567 ) ，和 《敎宗罪行  

錄》（Catalogus testium veritatis, qui anti 

nostram aetatum reclamarunnt Papae, 

Basel, 1556 ) ， 下 集 （Varia doctorum 

piorumque virorum de  corrupto ecclesiae 

statu poemata  ) 於翌年出版。

弗嘲秋雖為更正敎權貴人士所柜，在當 

時有錢人及平信徒中卻極受歡迎，給予他很 

多方面的幫助，特別在錢財上，以致他能週 

遊 各 國 ，搜購資料和書籍。由於他對天主敎 

的攻擊不遺餘力，無形中替路德思想的核心 

和 範 圍 調 封 焦 點 ，開拓了路德思想的新紀  

元 。但弗囑秋不為當代人接納’其貢獻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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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很多年後才為人認識（參 書 目 ）。近代人 

對弗囑秋的評慣比較正面。

另 參 ：信 義 宗 主 義 與 信 義 宗 神 學  

( Lutheranism an d  Lutheran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W. Preger, Mattias Flaccius lllyricus und 

seine Zeit, 2 vols. (Enlangen, 1859 〜 61); H. W. 

Reimann, 'Matthias Flacius lllyricus，in C T M  35, 

pp. 69 〜 93; A. Twesten, Matthias Flaccius lllyri

cus, eine Vorlesung (Berlin, 1844).

揚牧谷

F lo r o v s k y ,  G e o r g e  法 羅 斯 基 （1 8 9 3  

~  1 9 7 8  ) 蘇聯著名肿學家，原是一名蘇 

聯敎士的兒子，於 1916年畢業於敌德薩大學 

( Odessa University ) ，主 修文科，後留在 

母校敎哲學（1916 ~ 20 ) 。於 1920年離開 

蘇 聯 ，先往蘇非亞，後抵布拉格大學，並在 

法律系執敎（1922 ~ 6 ) ，然後去巴黎的東 

正敎神學院，先任敎父學敎授，後為敎義學 

敎 授 ；於 1932年按立為敎士。1948年移民 

美 國 ，先任璧筆底米亞蘇聯東正敎神學院敎 

授 ，後升為敎務長（1948 -  55 ) >翌年獲哈 

佛大學神學院聘為東方敎會歷史敎授（1956 

~ 64 ) ; 自 1964年 起 ，任普林斯頓大學的  

客座敎授。

法羅斯基著作極豊，主要都是關於希腿 

敎 父 ，英語世界不少人透過他的作品而認識 

希 騰 敎 父 。他 一 生 鼓 吹 r 新 敎 父 學 的 會  

通 」，與蘇聯的宗敎思想亦作過深入的研  

究 ，寫 成 《蘇聯神學之路》（以 俄 文 寫 成 ， 

1937年於巴黎出版）。此 外 ，他熱中參與敎 

會 合 一 運 動 ，自 1937年 即 參 與 「信仰與敎  

制 」大 會 ，和普世基督敎會協進會（WCC ) 

的工作。

參考書自

法羅斯基主要作品均用俄文出版，譯成英文的不 

多；晚期亦以英文寫作，刊於不同的神學期刊。研究 

他作品的文章，可參 T. E. Bird , ‘Russian Scholar 

and Theologian,, in The American Benedictine 

Review XVI (1965), pp. 444 〜 54; G. H. Williams, 

* George Vasilievich Florovsky: his American 

Career (1948 〜 1965)’’ in The Greek Orthodox 

Theological Review xi (1965), pp. 7 〜 107'

楊校谷

F o r g i v e n e s s 赦 免 參 罪 咎 與 赦 免

( Guilt and Forgiveness ) °

F o rm  C r i t i c i s m 形 式 批 判 參釋經學

( Hermeneutics ) 。

F o rm u la  of C o n c o r d  協 同 信 條 是

信義宗最晚期出版的信條（1577年三 月 ）； 

草 擬 者 包 括 安 得 熱 （Jakob Andreae, 1528 

~ 90 ) 、成 尼 慈 （Martin Chemnitz, 1522 

~ 86 ) 、瑟 勒 克 爾 （Nikolaus Selnecker, 

1530 ~ 92 ) 等六個信義宗神學家；目的是平 

息信義宗三十年來路德派與墨蘭頓派之間的 

爭 端 ，故名協同。

路德派以反敎宗和反慈運理（Zwingli )* 

的神學為目的，在 路 德 （Luther ) •死 後 ，立 

場更趨極端，不與更正敎其他宗派往來；墨 

蘭頓派採取墨蘭頓（Melanchthon f 的神學 

為 指 引 ，論人的意志是以神人合作說代替奥 

古 斯 丁 主 義 ( Augustinianism )*，而論聖餐 

則傾向加爾文主義（Calvinism )*，故此派亦 

稱 隱 藏 的 加 爾 文 派 （Crypto-Calvinists ) ’ 

較傾向與其他宗派合作，神學上比較寬柔包 

容 。

協 同 信 條 企 圖 協 調 二 者 ，像天特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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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nt, Council of )*在天主敎內所扮演的  

角 色 。在 神 學 上 ，協同信條雖有調和的任  

務 ，但對墨蘭頓、天主敎及加爾文的思想卻 

頗 壓 抑 ，而它對路德派不大合其他福音派的 

思 想 ，也同樣捨棄不顧，結果落得兩面不討 

好 ，在德國之外（如 丹 麥 ）更立刻給敎會柜 

絕 接 納 ：它在神學上從沒有像奥斯堡信條  

( A u g s b u r g  Confession f ，或海德堡問答  

( Heidelberg Catechism )* 那 種 權 威 的 地  

位 °

就 如 論 聖 餐 ，它一方面接納路德的解  

說 ，說基督的身體與寶血是「實質地臨在」 

餅 與 酒 ，另一方面又認為這種臨在與基督與 

整個受造自然界的同在沒有分別；在預定論 

上 （Predestination )* ’它承認人墮落後是完 

全敗壞的，但對這敎義的合理結論—— 雙重 

預定論，協同信條又不肯承認。

協同信條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概論 

( the E p i t o m e  ) :把十二題在當時引起爭論 

的 敎 義 分 列 出 來 ，它 們 就 是 原 罪 、自由意 

志 、因信稱義、善 工 、律法與福音、律法的 

第三種用處、聖 餐 、基督的位格、基督下到 

陰 間 、敎會禮儀、預定與棟選，和其他異端 

敎 派 〔如 董 洗 派 （Anabaptists f 、新亞流派  

等〕；指出保守路德派的解釋，然後判決錯  

讓 。

第二部分是詳述與宣言 ( Solid Repeti

tion a n d  Declaration ) ，引述聖經、敎義作 

品及路德的 著作，把概論的十二條詳述一  

遍 ，故篇幅甚巨，亦沒有信條的權威，常不 

被列入協同信條內。

協同信條認可的信條與敎義問答共八  

項 ：使 徒 信 經 （Apostles' C r e e d  f 、尼西亞 

信 經 （Nicene Creed f 、亞 他 那 修 信 經  

( Athanasian C r e e d f 、原 本 的 奥 斯 堡 信  

條 、奥斯堡信條之辯護、施馬加登條款、路 

德的大本基督徒要學、小本基督徒要學；加 

上協同信條而編成《協同書》（Book of C o n 

cord ；德 文 為 ： Konkordienbuch、 ° 拉丁 

文鑑定本在 1 5 8 4年出 版 ，有八十六個信義宗

敎會代表，和八千個牧師、敎師簽名，可惜 

受到的拒絕仍然相當廣泛。與其名相反的  

是 ，協同信條的出版反使信義宗與改革宗完 

全 分 離 ，終止了信義宗改敎運動的創造時  

期 ，同時又開始了信義宗經院派的正統時  

期 ；故有人評協同信條的真正成就，只是為 

保守派的信義宗寫下他們的信仰標準而已。

參考書目

德文版見 H. Lietzmann et al.. Die Bekenntnis- 

chriften der evangelish-lutherischen Kirche, 

herausgegeben im Gedenkjahr der Augsburgis- 

Chen Konfession , 2nd ed. (Gottingen, 1952; E T  by 

T. G. Tappert et al., Philadelphia, 1959) ;英文版見

G. A. Gumlich, Christian Creeds and Confessions 

(New York, 1894), pp. 26 ~  8; J. L. Neve, Intro

duction to Lutheran Symbolics (Iowa, 1917), pp. 

384 ~  428; P. Schaff, The Creeds of Christendom 

(1877), vol. I’ pp. 221 ~  340; vol. Ill , pp. 93 ~  

180 ；中文版見尼科斯編’《歴代基督敎信條》’湯清 

譯 ' 文藝’ 41989 ’ 97 ~  127頁 （節譯）；《協同 

書〉’李天德譯’台灣' 1971 ’ 393 ~  543頁 （全

譯）

楊牧谷

F o r s y th , P e t e r  T a y lo r  富 希 士 （ 1 8 4 8  

~  1921  ) 蘇 格 蘭 神 學 家 ，曾於哥丁根  

( Gottingen ) 拜 於 立 敕 爾 （Ritschl )*的門 

下 ，後於倫敦之新學院 （N e w  College ) 就 

讀 ，後 來 還 作 了 那 學 院 的 院 長 （1901 ~  

21 ) ，和四間英國公理宗敎會的主任牧師。 

在 1 8 8 0年 代 ，他的神學立場有很大的改變， 

代價亦不輕，他完全否定先前人文主義的思 

想 ，但仍保蠻高等批判的研經方法。他承認 

自己是「從一個愛神的人轉變成為恩典的對 

象 」；他 的 轉 變 有 點 巴 特 （Barth )•的影 

子 ，但二者沒有因果的關係。

富希士致力追求神的聖潔，已達激情的 

地 步 ，這與當代的人完全不一樣，後者一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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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願地說神是所有人的天父。富希士論到罪 

( Sin T 的作品亦毫不留情，他認為罪是人  

的 自 大 及 不 停 地 攻 擊 神 ；論 續 罪  

( A t o n e m e n t  ) *的敎訓則偏近刑罰論，不過 

重視倫理的含義。他認為十字架是神為救賤 

人類而自定的行為，基督在十字架上 r 肩負 

神完全的忿怒」。他的作品相當多，有時重 

複 ，有時則隱晦不明，但總是文詞工整，意 

象豊 富，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很受歡迎。

R.B.

富希士神學立場的改變，除了因為對人 

文主義的寄望至終幻滅外，也是他一生確信 

福音必須與人的生活有關係的自然結果，人 

文主義不能讓他這信念落實，傳統的福音派 

也不是完美的。他強調無論任何時代，人都 

有責任要重新 S 釋福音的意義，使福音信仰 

能與當代人的經驗連上關係。他雖使用高等 

批 判 來 研 經 ，但指出此方法不是至高無上  

的 ，它仍得接受福音信息作它的準則，這是 

富希士思想的第一特徵—— 福音中心。

他 不 贊 同 傳 統 的 護 敎 學  

( Apologetics )*，認為護敎學者太急於與不 

信者建立共同的準則，護敎學若是有價值， 

它的準則便需要建立在璧經上，特別是聖經 

的 核 心 ：神的救 * ，這是富希士思想的第二 

特徵—— 救續中心。

然而我們又該如何了解神的救睛呢？他 

反對當時一般神學家的看法，以為基督因人 

的罪而被忿怒的神刑罰了；他認為基督就是 

神進入人苦難的方式，與人一起受苦，基督 

把父神的聖潔表達出來，這是人能在基督內 

找到新生命及過新生活的基礎，新創造就是 

這 個 意 思 了 。這是富希士思想的第三特徵  

—— 基督中心。

神藉基督為人成就的一切，都需要在人 

敬虔的生活上反應出來。他在這方面可說是 

近代敬虔運動之父。他認為福音最有力的證 

據 ，不 在 理 性 的 陳 述 ，而在信徒的靈性生  

命 。奥古斯丁  ( Augustine ) *重新發現靠恩

得救的真理，路 德 （Luther )•提醒人因信稱 

義 （Justification )*，現代人必須顯出靠神的 

聖潔而稱義，因為只有聖潔的生命才能與神 

相 交 ，這是富希士思想的第四特徵—— 聖潔 

中心。

這位横跨兩個世紀的神學家被譽為近代 

的 先 知 ，不是沒有道理的。在一個聖經權威 

被 忽 視 、信仰與生活被分割的時代，從他的 

作品我們可以看見巴特的縮影，以及愛丁堡 

大 學 新 學 院 （N ew  C ollege, E d in b u rg h  ) 自 

本世紀以來傑出神學家的發展方向，包括自 

貝利兩兄弟（D. M . B aillie*; J. B aillie* )* 到 

多倫斯（T . F . T o rran ce  )* °
揚牧谷

參考書目

R. McA. Brown, P. T. Forsyth: Prophet for To- 

day (Philadelphia, 1952): A. M. Hunter, P. T. For- 

syth: per Crucem ad Lucem (London, 1974)； D. G. 

Miller, B. Barr and R. S. Paul, P. T. Forsyth: The 

Man, the Preachers' Theologian, Prophet for the 

20th Century (Pittsburgh, PA, 1981); J. H. Rodgers, 

The Theology of P. T. Forsyth: The Cross of 

Christ and the Revelation of God (London, 1965).

R.B. / 楊牧谷

F o r t y - T w o  A r t i c l e s 四 十 二 條 為愛德

華 第 六 （E d w a r d  V I  ) 時代聖公會的信條， 

此信條原為針對重洗派 ( Anabaptists )*的錯 

讓 而 訂 立 ，原由大主敎克藍麥（C r a n m e r  )* 

草 擬 ，由總會議於 1 5 5 3年三月批准，且得皇 

室 软 批 （1 5 5 3年 ，六月十九日），規定所有 

敎 士 、校 長 ，和想畢業的大學生必須接受； 

但因著瑪利不久繼位作女王（1553 ~  8 ) ， 

實際上沒有認真執行過。

到 了 伊 麗 莎 白 作 王 之 時 （1558 ~  

1603 ) ，大主敎伯駕（Parker ) 進行修訂 ， 

把 第 三 十 九 條 、第四十條和第四十二條冊 1 

去 ，成為聖公會最具代表性的《三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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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rty-Nine Articles )*。

另 參 ：三十九條（Thirty.Nine Articles ) 。

參考書目

E. C. S. Gibson, The Thirty - Nine Article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1896 〜97)，英文

版與拉丁文版均印於導言未。

楊牧谷

F o s d i c k ,  H a r r y  E m e r s o n  富 司 迪  

( 1 8 7 7  ~  1 9 6 9  ) 本世紀美國最出名的

傳道者和作家之一，亦為反對基要派最有力 

的一員，晚期的講道和作品較溫和及積極。

富司迪於 1 9 0 3年受按立為浸信會牧師； 

1904 ~  1 5 年在蒙特克萊（Montclair ) 作牧 

師 ，並 自 1 9 0 8年開始在紐約協 同神 學 院  

( U n i o n  Theological Seminary, N Y  ) 任 

敎 ；1 9 1 8年任紐約第一長老會牧師，卻因基 

要派的S 力 ，要他接受傳統長老會的敎義， 

他終於在 1 9 2 5年 辭 職 ；1 9 2 6到 1 9 4 6年出任 

紐 約 浸 信 會 河 畔 敎 會 （Baptist Riverside 

C h u r c h  ) 牧 師 ，憑其有力的講道，河畔敎會 

的講台吸引遠近的慕道者前來聽他講道。

在富司迪做牧師的四十一年期間（1903 

〜 46 ) ，也是美國經歷最激烈的社會和經濟 

改變的時期，艱難的歳月卻把富司迪優秀的 

特質引發出來。在國家處於危困的時候，他 

的講道給人道德的勇氣；在戰亂頻仍之際， 

他鼓吹以和平手法來解決問題；社會處於多 

事 之 秋 ，他則以人的價值作題材；宗敎與科 

學處於水火不容的時代，他指出二者怎樣可 

以相輔相成；在經濟大蕭條的時代，他以輔 

導為首要的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社會出現 

很多明顯的改變，反社會、反理性成了流行 

的意識形態，種族關係變得緊張起來，科學 

發展成了戰爭的主凶，加上基要派解釋聖經 

的方法 ，和對社會事務及責任的退縮，富司

迪透過三十多本書籍、電台和講台發出的聲 

音 ，就很有獨排眾議的味道。他勸人不要柜 

絕 理 性 ，要以忍耐和勇氣面對種種不合理的 

流行意見，成了許多人的木鋒。

富司迪與基要派的爭辯有長遠的歴史， 

有時亦給人誇大了。早於讀大學的時候，富 

司迪就不滿意基要派解釋聖經的方法，稱之 

為 r 聖 經 的 蒙 昧 思 想 」 （scriptural o bs cu

rantism ) ，卻 絕 非 如 批 評 者 說 的 「不信聖  

經 」，他 的 講 道 仍 是 以 聖 經 為 主 （見 The 

M o dern Use of The Bible, 1924 ) ；他關心 

社 會 事 務 ，卻 仍 然 重 視 屬 靈 的 操 練 （The 

Meaning of Prayer, 1915 ) 。當 然 ， 1924 

年被基要派信徒圍攻而被迫辭退第一長老會 

主任牧師之載，他此時期的作品和講道確是 

留下了苦毒的痕跡，卻不至於不擇手段或下 

流 ，而以理性的辯詞發表「基要主義至終可 

得 勝 嗎 ？」 （‘Shall the Fundamentalists 

W i n  ?’見他的自傳：Living of these Days, 

1956 ) 。單從基要派受批評的角度來評估富 

司 迪 的 一 生 是 不 公 允 的 （見 R. D. Linder, 

‘Fosdick, H a r r y  Emerson,' in The E v ange

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Baker, 1987, 

p. 424 ) 。

富司迪批評的不僅是基要派自社會抽身 

的態度 ，和支持他們這種立場的釋經方法， 

對社會低下的道德水準、反智和反科學的態 

度 ，非理性地接受東方神秘宗敎，以及利用 

傳媒來達到自私的目的，他的鞭捷也是毫不 

留 情 的 ，大概是這個緣故，他被譽為當代的 

先 知 。

另 參 ：基要主義（F u n d a m e n t a l i s m  ) 。

參考書自

著名的河畔請章有H. P. Van Dusen, River

side Sermons (New York, 1958 )；他其他著作除了 

文中引述外，還有 A Faith for Tough Times (1952)； 

Living Under Tension (1941)； The Manhood of the 

Master (1913); Successful Christian Living (1937).

楊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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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u n d a t io n s 《根 基 》 參 諾 克 斯 ’羅納

德 ( K n o x ,  Rona l d  Arbuthnott ) °

F o x , G e o r g e  佛 克 斯 （1 6 2 4  ~  91 )

貴格會 （Q u a k e r  )*創辦人。佛克斯是英國萊 

斯 特 郡 （Leicestershire ) 新織工人的兒子， 

沒有受過正式敎育。十九歳那年感到神呼召 

他 ，遂離開家人朋友，四處流浪，尋找心靈 

的頓 悟。三 年 後 （1646 ) ，幾經內心择扎與 

痛 苦 ，終於領悟到神之路不在聖經或信條， 

而是倚靠「永活之基督的內在光照」 ；自此 

之 後 ，他反對一切建制，包括參加敎會聚會 

與 接 受 聖 禮 （Sacra m e n t  T ，認為神會直接  

對人的內心說話。

佛克斯過著儉撲的生活，不停傳道，不 

久就圾引很多人跟隨，包括彭威廉（William 

Penn, 1644 ~  1 7 1 8，善於向印第安人傳福  

音 ）。但他反敎會和反社會的行為使他常下 

在 監 裡 ，一生共八次之多，長達六年時間， 

卻仍能無遠弗届地推動貴格會的工作：1669 

年去愛爾蘭；1671 ~  2 年去西印度羣島和北 

美 ；1 6 7 7及 1 6 8 4到荷蘭。

1 6 5 0年佛克斯又在德比郡被控襄漠罪， 

受 審 時 ，他請求控訴他的人「要在主的話語 

面前颤抖」，英 人遂以 Q u a k e r  ( 颤 抖 ）而 

講 稱 之 ，中 文 「貴 格 」會即音譯此詞而來。

佛克斯具有特殊的領袖魅力，屬靈能力 

亦異常充沛，受逼害時能極久忍耐，是一個 

難得一見的不反抗主義者，常利用羣眾不反 

抗的態度對付社會的不義與罪惡。晚年把貴 

格會總部從英國東北部移到倫敦，用其餘生 

反 對 社 會 罪 惡 ，力倡宗敎閩的彼此容讓接  

納 ，和投身敎育。他 的 日 記 （Journals ) 是 

死後在英國出版的 ( 1 6 9 4年 ），我們可從他 

的曰記看到十七世紀末英國的社會情況，以 

及此人屬靈能力的來源。

另 參 ：貴格會神學（Q u a k e r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A. N. Brayshaw, The Personality of George 

Fox (1919)； A. Gordon, in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vol. XIX (1889) , pp. 117 〜 22; T. 

Hodgkin, George Fox (1896) ； N. Penney, Journals 

(1911) ； idem. Short Journal and Itinerary of 

George Fox (1925) ; H. E. Wildes, Voice of the 

Lord, A Biography of George Fox (1965).

楊牧谷

F r a n c i s c a n  O r d e r 方 滴 會 這是法蘭西

斯 （天主敎譯作方濟；Francis* ) 創立的敎 

團 ，為 十 三 世 紀 四 個 最 重 要 的 托 鉢 僧  

( Friar f 團 體 之 一 。其 餘 三 個 為 道 明 會  

( Do m i n i c a n s  )*、逝 密 團 ■( Carmelites ) 和 

奥古斯丁修道團〔馬 丁 路 德 （Luther )*即屬 

此團〕。方濟會修士與以前的修道團體不同的 

是 ，他們不活在修道院的圍牆內，乃是活在 

世 界 中 ，周遊四方，過著僅堪鍵口的生活， 

卻竭盡所有所能幫助貧窮人。依諾森三世  

( Innocent III, 1198 ~  1216 ) 在 1210 年正 

式承認方濟會的工作。兩 年 後 ，一個深具影 

響 力 的 婦 人 名 叫 嘉 拉 （C l a r e，約 1194 ~  

1253 ) 仿 效 法 蘭 西 斯 的 方 式 ，成立嘉拉會  

( the P o o r  Clares ) ，專注於服事窮人、祈 

禱 誦 經 ，和過赤貧的生活，是天主敎最嚴格 

的女修道團體，後人稱方濟會和嘉拉會為姊 

妹團體。

貧窮原则引起的紛爭

方濟會未被依諾森承認之前，法蘭西斯已吸 

引一大羣人跟隨他，他 於 1 2 0 9年為跟隨者頒 

下第一道命令，現已失散；1 2 2 1年修改，到 

1 2 2 3年達到最後的修訂本，且為何挪留三世 

( Honorius III, 1216 ~  27 ) 的 敎 論  

( ‘Regula bullata') 所 確 立 ；其主旨是完全 

禁止方濟會或其屬員擁有財物；他們必須為 

毎曰之糧工作，或行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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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方濟會的發展太迅速了，吸引了很多 

的跟隨者，作為一團體，他們能否嚴守這個 

規條呢？會內有兩派不同的意見，一 派 (被 

稱 作 「屬 靈 人 」 ，the Fraticelli ) 認為應按 

字面的意思嚴格遵行；另一派人數較多，認 

為應按環境需要作出調適。從 1 2 4 5年 後 ，這 

兩派意見各趨極端，互不相讓，幾 陷分裂， 

幸 得 當 時 方 濟 會 之 領 袖 波 拿 文 士 拉  

( Bonaventura )*的 調 停 ，事情才得暫時平  

.息下来。

1310 ~  2 年 間 ，爭端再起，需要敎宗介 

入 ，若 望 二 十 二 世 （Jo h n  XXII, 1316 ~  

34 ) 藉 兩 道 敎 諭 下 旨 ，容許方濟會擁有財  

物 ，引i g 「屬靈派」的 不滿 ，他們終於離開 

了方濟會，另成立一分裂的團體。

想不到的是，到了 1 3 2 1年 ，同類問題又 

再 發 生 ，這次爭辯的中心純屬理論性的，即 

基督與使徒到底有沒有自己的財產，而爭辯 

的形式是非常經院哲學派（Scholasticism )* 

的 ，參與爭辯的雙方是方濟會和道明會；這 

種毫無 意義的 爭辯 ，加 上 黑 死 病 （1348 ~  

52 ) 和大分裂（1378 ~  1417 ) ，終於導致方 

濟會在十四世紀衰落。

方濟會對貧窮的問題一直無法解決，一 

方面因為會務發展成功，各方面對他們的捐 

獻不斷増加，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看重宣敎 

及服事窮人的工作，這些需要某種形式的財 

產和管理，他們就是不能解決法蘭西斯創團 

的理想，和拓展團務牽渉的實際問題這二者 

之間的矛盾。紛爭不時與起，但團內改革的 

努力亦不曾歇息。十五世紀初，「重整派」

( the Observants ) 和 「住 院 派 」 （the 

Conventuals ) 之間又起爭端，1 4 1 5年的康 

士坦斯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 ) 同情重 

整 派 ，且為他們委派一個領袖，成立了 r 聖 

法蘭西斯會」。

內部不和，加上十八、十九世紀種種政 

治事件，特別是法國革命、約瑟二世的世俗 

運 動 ，和 西 班 牙 革 命 （1834 ) 、波蘭革命  

( 1831 ) ，大大削弱了方濟會的影響力。直

到 十 九 世 紀 末 ，方濟會各支派決定捐棄前  

嫌 ，重歸於好而合一，為利奥十三世 （L e o  

XIII, 1878 ~  1903 ) 承 認 （1897 ) 。

今天方濟會主要分為三支：重 整 派 ，力 

主嚴守法蘭西斯創團的嚴格守則，人數最 

多 ，1 9 8 5年有二萬一千修道士 ；嘉布遣修道 

會 （Capuchins ) ，專 長 佈 道 ，創 於 1520 

年 ；和住院派，亦稱黑衣修道士。在梵講岡 

第二次會議（1962 ~  5 ) 之 後 ，他們重新訂 

立 目 標 ，以服事窮人和傳福音為共同努力的 

任 務 ，不再像以前那樣執著於財物的問題。

工作範圍

法蘭西斯以傳道和服事窮人為己任，這兩個 

目標亦成了方濟會多年來工作的特色。他們 

的宣敎士早於 1 2 9 4年便來到中國傳福音；此 

外 ，他們的足跡亦遍及印度和美國。今天方 

濟會的修士，在世界毎一宣敎工場都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

服事窮人一直是天主敎最重要的工作之 

一 ，這與方濟會的精神有深遠的關係，從傳 

統 的 「聖心會」、「寶血會」，到較前衛的 

拉丁美洲解放神學〔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 

如 巴 西 的 博 夫 （L e o n a r d o  B o f f， 1 9 3 8年 

生 ）〕都是如此。

法蘭西斯雖然看不起學究，方濟會歷年 

來卻產生了很多傑出的學者，這與波拿文土 

拉的榜樣有密切的關係。傑出的神學家包括 

敦 司 . 蘇 格 徒 （D u n s  Scotus )*和俄坎的威  

廉 （William of O c k h a m  )* ：方濟會修士在  

坎特布里和牛津也甚具影響力。

另 參 ：法蘭西斯（Francis of Assisi ) 。

參考書自

研究方濟會最 * 要的書籍是 L. Wadding. 

Annales Minorum, 8 vols. (Lyons, 1625 〜 54) ； 

idem, Scriptores Ordinis Minorum (Rome, 1650); 

A. G. Little, A Guide to Franciscan Studies (1920) 

；有關他們來筆傳道的資料，見 Sinica Francis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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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e, 1929).

另參二 L. Boff, Church: Charism and Power 

(1985) ； idem, St Francis: A Model for Human Li- 

beration (1985) ； I. Brady (ed., tr.), The Marrow of 

the Gospel: A Study of the Rule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1958)； E. H. Gilson, History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in the Middle Ages (1955) ； H. Holzap- 

fel, The History of the Franciscan Order (1948); J. 

Moorman, A History of the Franciscan Order from 

its Origin to the Year 1517 (1968) ； R. H. Huber, A 

Documented History of The Franciscan Order, 

1182 〜 7577(1944)'

楊牧谷

F r a n c i s  of A s s i s i  法 蘭 西 斯 （1 1 8 2  ~  

1 2 2 6  ) 天主敎譯為方濟’由他創立的修  

會 叫 方 濟 會 （Franciscan r 。本辭典採取兩

個不同的音譯，全是因應筆人基督徒習慣的 

叫法 。

華人敎會很少為文介紹法蘭西斯的言行 

( 除了常被引用的一篇禱詞外），猜想原因 

有下列幾點。1.他與許多中世紀偉大的信徒 

一 樣 ，都被古遠的時空淹沒了 ； 2 .我們認為 

法蘭西斯是屬於天主敎的聖徒，基督敎不介 

紹天主敎聖徒；3.法蘭西斯一生執著信仰的 

言 行 ，不僅一般基督敎信徒受不了，連不少 

天主敎的信徒也忍受不了 ； 4 .法蘭西斯的言 

行只能用心靈去了解，基督徒喜歡用理性去 

分 析 ；5.法蘭西斯對神火熱的愛，對窮人毫 

不保留的委身，對基督敎中產階級的敏感心 

靈是個太大的刺激；6 .法蘭西斯的言行被漆 

上太多神話的色彩，基督敎對神話奥秘一類 

異常敏感、不 悅 。

法蘭西斯的神是異常真實的神，事實上 

是真實得無處不在：在 星 星 、樹 木 、小 鳥 、 

冗 片 ，甚至資便中；以法蘭西斯的神觀來比 

較道家的道觀或宇宙觀的，出現於不下十篇 

以上的博士論文。有人稱法蘭西斯的靈性生 

命 為 「道 成 肉 身 的 和 聖 禮 的 」

( incarnational an d  sacramental ) °

法蘭西斯的世界觀是絕對平等及真誠  

的 ，裡面沒有爆情，因此不屑與學者聪賠不 

休 ；沒有私己，因此不屑屯積；沒有階級， 

因此常不自覺地以己衣衣人，以己食食人。 

在 市 場 或 田 野 ，當他感到要向神禱告和讚  

美 ，就站在那裡高聲禱告 和讚美，手舞足 

蹈 ，一如他在密室那樣。不 錯 ，他的世界是 

沒有牆壁的，神是無處不在，世界每一樣受 

造物都在述說神的作為。

法蘭西斯的福音真實得只能按字面意思 

來 讀 ，來 了 解 ，來 遵 行 ，以致第一次碰上他 

的 人 都說 他發 疲了 ；但任何人肯停駐一會  

兒 ，都會被他內心那股喜樂、祥和的魅力深 

深吸引 。耶穌敎訓人要願濟窮人，又與遭社 

會遺棄的妓女、罪人同行共食，他便一直活 

在當代最被蔑視的人羣中，又不斷把自己的 

錢財和衣物送給有缺乏的人，直到他有錢的 

父親看不順眼，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從他 

而 得 ；他就在父親跟前脫下所有衣物，歸還 

父 親 ，宣稱從此以後他只是神的兒子，赤條 

條地走出家門，繼續不斷捨棄的生活（臨終 

時他為自己這樣否認父親深表澳悔）。

法蘭酉斯這個人

法蘭西斯一生的言行，可說是人性的一個謎 

團 ；自十三世紀到今天，以他名字命名的社 

團 、慈善機構，和爭取社會公義之團體，數 

目 多 得 沒 法 計 算 ； 6 0 年 代 的 嬉 病  

( Hippies ) 更 稱 他 為 「嬉 病 聖 人 」 （the 

Hippie Saint ) 。到底真實的法蘭西斯是什  

麼樣子？

要把眾多神話和傳說分別出來，描續出 

真實的法蘭西斯，顯然是不容易的。他自己 

極少留下著作；除了極少數明顯例子外，有 

關他的事績隨著時日而給人加上穿磐附會的 

幻 想 ，就如說他母親要生下他的時候，有人 

勸她要在馬槽分晚，於是法蘭西斯就在禾样 

草堆上來到這個世界，周圍有牛羊小鳥，上 

有天使環拱著，還有小天使在吹號角！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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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喜歡將他的生平「基督化」，也許令人感 

到神怪之餘，亦能反映出人對他的評價。

我們比較確定的是：法蘭西斯生於十二 

世紀末意大利北部一個叫亞西西（Assisi ) 

的 城 市 ；那時意大利仍在封建社會的階段， 

權力都在貴族的手中。但因著商業的與旺， 

造就了迅速興起的中產階層，法蘭西斯就是 

生在一個富有的商人家庭。他父親皮亞曹  

( Pietro ) 是個有錢的布商，對小兒寄望甚  

殷 ，希望他長大後能像法蘭西（France ) 那 

樣 進 步 ，有 文 化 ，或具高尚的品味，故給他 

起名叫法蘭西斯（Francis ) 。皮亞曹怎麼也 

沒 想 到 ，一個代表富裕、休 閒 、品 味 、文化 

的名 字 ，經過他小兒之後，竟然變成一切與 

原意相反的象徵。

年輕時代的法蘭西斯愛與同階層的富家 

子弟來往，因著天生的領袖魅力、不拘小節 

的作 風，又常有尋歡作樂的新主意，很自然 

地就成了朋輩的領袖，帶著他們周遊各地尋 

找新刺激。

有 一 年 （年分不可考），意大利與鄰邦 

佩普賈亞（Perugia ) 開 戰 ，法蘭西斯認為身 

披武士錯甲上沙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他家 

富 有 ，可以買最亮麗的戰袍种馬四上陣，就 

高高與與地與他的朋友出發了。想不到這個 

少爺兵一上陣就給人俘虞了，關在監牢裡。 

可能因著他父親是有名的富商，敵人待他還 

不 錯 ，不久就把他釋放了（亦可能因他在獄 

中患病的緣故）。

出獄之後的法蘭西斯改變了很多，與外 

界隔絕的牢籠生活，使他不斷思想人生最基 

本的問題；他開始領悟物質繁華的無常，認 

為內心世界才是真實的。回家不久，他又再 

上 戰 場 ，在 當 時 ，人們認為這是年輕人應有 

的責任和尊榮。途中他碰上另一個衣衫濫樓 

的武 士，他就把自己昂貴的戰袍除下，與他 

交換破衣，然後掉頭走回家，開始了他一生 

愛貧窮生活的第一步，或說是告別了繁華的 

中產世界，走入簡撲卻是滿足的福音世界。

法蘭西斯認為筆衣美食並不屬於主耶

麻 ，金與銀只會令人拜假神，他要跟隨主耶 

穌的腳縱。他 發 現 ，日升日落，河川山谷， 

每一個人和每一隻鳥，都比富貴榮華來得真 

實 ；特別是道旁衣不蔽體的賤民，他從他們 

身上看到主耶穌的榮耀，內心就充滿著無法 

言宣的喜樂和滿足，終日與他們為伍，與他 

們分享一切所有。

耶穌要門徒照顧患病的，他就親吻因患 

麻疲而臉部漠爛流牆的病人；耶穌敎導門徒 

把衣服送給衣不蔽體的窮人，他常把自己身 

上僅有的都脫下給人，在寒風中颤抖著走回 

自己的「家 」。對法蘭西斯來說，關顧一個 

被棄的孤兒，用手愛撫一個垂死的老者，就 

是以愛回績萬愛之神的自然方法，而且這都 

是做在別人要掩鼻而過的貧民窟當中。

法蘭西斯與跟隨者的行徑令愈來愈有  

錢 ，也與羣眾愈離愈遠的敎會當局不滿意； 

有公開反對他們的，也有想拉擺他們，想把 

他們納入敎會正軌的，他們卻不為所動。他 

們嚴守耶穌的盼咐，行路不帶錢囊，毎到一 

處就為那地祝福，向他們講解福音。別人對 

他們施贈，他們樂於接受，卻僅取毎日之所 

需 ，其餘一切就隨手分贈有需要的人，或用 

來修 S 破落的敎堂。沒有人接待，他們就下 

到田野幫忙農事，賺取兩餐一宿，成了民間 

一购真實的福音劇，把福音書中的人生觀和 

價值觀活演出來。

法蘭西斯的一生沒有刻意安排的計畫， 

沒有努力擴展的目標，只有一顆爆熱愛主耶 

穌 的 心 ，比鋼鐵更堅強的委身心志，和與自 

然及人完全契合的生活。要整全地描給法蘭 

西斯的靈性生活和思想敎訓並不容易，但下 

列各點可能是各學者較能認同的。法蘭西斯 

的敎訓：

1.紘視財富。法蘭西斯認為分裂人與人 

祥和關係的元凶就是金錢，因此嚴禁他的跟 

隨者擁有財產。他認為金錢把人物化，令人 

再看不出人是人，是按神的形像（I m a g e  of 

G o d  T 創 造 的 ，金錢亦使人弄不清這世界誰 

屬 ；人 擁 有 金 錢 ，就以為擁有了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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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物 、植物和其他，不知道這些只能屬 

於創造主。

2 .同 為 弟 兄 。他看一切人與物都是弟  

兄 ，稱他的跟隨者和路邊樹木與雀鳥為「小 

弟 兄 」，因為他自己也是小弟兄，只有神才 

是我們的天父，我們一切所有的都源於祂， 

因此在同一天父下，所有都是平等的。基於 

此 ，法 蘭 西 斯 反 對 特 權 ，認為特權所劃分  

的 ，就是有權力和沒有權力、貴族與小民、 

有錢人和貧窮人，結果特權把人與人分割開 

來 ，破壞了上帝創造的秩序。

3.與自然為一。這個非常接近道家的思 

想 ，對法蘭西斯是極其寶貴的。人既不擁有 

大 地 ，大地也不會反叛人，大地及其上一切 

需要人以平等心去保護和愛惜，這樣說來， 

大地與人就能達至共生的關係。法蘭西斯認 

為凡被造的，都具有內在的價值與尊嚴，刻 

意擁有人或物，就是剝奪他受造的價值與尊 

嚴 。為 此 ，他行路時遇見地上姐蝴在爬行， 

就會把牠拾起，放在路旁的草地上，免得被 

人不小心踐踏。

4 .愛仇 敬。人若同受一位天父的愛眷， 

彼此為仇就是違反天父的心意，故在法蘭西 

斯 的眼中 ，人或有好壞之別，卻沒有友敵之 

分 。在他那個時代，是敎廷向回敎徒發動第 

五次十字軍戰爭的時代，基督徒稱回敎徒為 

罪 人 ，是汚辱聖殿的基督仇敵，敎廷宣布殺 

回敎徒是一種功德。法蘭西斯卻多次進入回 

敎徒的社區，又派他的小弟兄生活在那裡。 

有一次他直入卡護首長 ( Sultan.al-Kamil ) 

的 帳 幕 ，以平常心向他講解福音的愛與和  

平 ，使卡護既感動又驚奇，卻令當時的敎會 

和十字軍非常忿怒。法蘭西斯認為敎會與回 

敎徒 之 爭 ，全因為人不能擺脫占有愁；故當 

地主敎要求法蘭西斯開拓自己的財產，免至 

行乞度日 ，法蘭西斯就回答說：「我們若有 

財 產 ，就需要用武器來保護它們。」這正是 

他對十字軍的解釋！

5.甘受苦難 。他認為受苦是人明白另一 

人 的 最 有 效 途 徑 ，特 別 是 耶 穌 的 苦 難 ，為

此 ，他甘之如餘。他對耶穌的苦難有一顆不 

息的好奇心，常藉自己的苦難去參悟領會。 

他鼓勵自己的小弟兄要照顧身體，卻不要戀 

慕 它 ；但他臨終時卻歎息沒有好好照顧自己 

的身體—— 他稱之為「驢駒弟兄」。

6 .喜樂其滿足。這是法蘭西斯最顯著的 

特 徵 ，一種近乎小孩子的喜樂和滿足，常洋 

溢在他的臉上，以致他不時湧出讚美和歡樂 

的歌聲。他的喜樂並不抽象或特別的屬靈， 

卻是自然又真實的，是耶鮮在 A 福所說的滿 

足和喜樂，亦即是貧窮的和受逼迫的，卻是 

承受天國的人才明白的喜樂。

7.輕看權利。貧窮對古今的人來說都是 

反 面 的 ，現代人更視之為一種咒 ffl：對法蘭 

西斯來說，貧窮是一種釋放，對遇上比他更 

貧窮的人，那更是可以表達愛的寶贵機會， 

因此法蘭西斯認為貧窮是完全正面和愉快  

的 。他視每一個貧者都有基督寓於其內，就 

是他的小弟兄有時也看不過去，認為不應對 

所有求助者施捨，甚至連可能是來討他便宜 

的也不担絕，他則要小弟兄赤身伏地，並求 

那貧窮人的饒恕。有時沒可施捨的了，他就 

命弟兄把他們惟一有的聖經給人，讓 她 （一 

個 婦 人 和 她 兩 個 兒 子 ）拿 去 變 賣 。對於權 

位 ，他更視之為妻土。法蘭西斯的名字傳遍 

亞 西 西 ，當地主敎都希望法蘭西斯讓他在他 

們中間挑選一些人作主敎，「選擇更能造福 

敎 會 」。法蘭西斯回答說：「我們是小托絲 

僧 ，也不想變成重要人物。假如你希望我們 

在神的敎會結果子，就讓我們保持這個蒙召 

的身分吧！甚至可以逢反我們的意願，強迫 

我們處於更卑下的地位。」

8.輕 視 爭 界 。法蘭西斯並不是反知識， 

只是反對當時學界的高傲和不問世事〔主要為 

修道院的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 f家〕° 有 

一次他對小弟兄說：「假如你具備一切的知 

識 與技巧，能知曉百物，能說萬人的方言， 

知道星宿的軌跡，以及其他種種—— 可有值 

得廳傲的嗎？ 一個小魔鬼知道的，就比全世 

界的人加起來的智慧還要多。但有一點是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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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永遠不會認識的，這卻是最高的榮耀，就 

是要對神忠心。」對神忠心的意思，就是隨 

時幫助有需要的人，這些有缺乏的人，正是 

修道院的神學敎授看不起的人，因為他們遠 

離羣眾。他 說 ：「真正的主人，是在慈惠及 

慈心上均作鄰居的好榜樣的人；只有一個為 

人辛勞的，他才是有學問的人；只有愛神和 

愛 人 的 ，他才是有智慧；只有忠心又謙卑行 

善 的 ，他才是個好傳道者。」

後人 稱法 蘭西 斯為 中世 紀的 小花 ，於 

1 2 2 8年被封為聖。

另 參 ：方濟會（Franciscan O r d e r  ) 。

參考書目

被評定為真正出於法蘭西斯的作品不多，有的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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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r (Paris, 1893; tr. 1894)。較近代的可參 E. Cousins 

(ed.), Bonaventure: The Sours Journey into God, 

The Tree of Life, The Life of St Francis (1978) ； C. 

Duquoc and C. Floristan (ed.), 'Francis of Assisi 

Today' , Concilium 149 (Nov. 1981) ; K. Esser, 

Repair My House (1963) ； idem，Rule and Testa

ment of St Francis, Conferences to M o d e m  Fol

lowers of St Francis (1977) ； Z. Hayes, The Hid

den Center: Spirituality and Speculative Christo

logy in St Bonaventure (1981); D. V. Lapsanski, 

The First Franciscans and the Gospel (1976) ； D. 

McElrath (ed.), Franciscan Christology (1980).

S. Ciissold (ed.), The Wisdom of St Francis 

and His Companions (1978); L. Cunningham (ed.),

Brother Francis: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by and 

about St Francis of Assisi (1972) ； A. Fortini, Fran

cis of Assisi, tr. H. Moak (1980) ; E. E. Reynolds, 

The Life of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1975) ； J. 

Stoutzenberger and J. Bohrer, Praying with Francis 

of Assisi {1989).

揚技谷

F r a n c k e ,  A u g u s t  H e rm a n n  富 朗 開  

( 1 6 6 3 〜 1 7 2 7  ) 是德國敬虔運動僅

次 於 施 本 爾 （Spener ) * 的 領 袖 ，在耳弗特  

( Erfurt ) 和 基 爾 （Keil ) 大 學 受 業 ，後在 

萊 比錫 ( Leipzig ) 大學任敎，受施本爾的敬 

虔 主 義 （Pietism ) * 影 響 ，組 織 「愛聖經團 

契 」 （Collegia Philobiblica ) ，主張按屬  

靈角度來研究聖經。哈勒大學（Halle )成立 

後 ，他成為那裡的敎授，並擔任哈勒附近之 

格 勞 豪 （G l a u c h a u  ) 敎會的牧職。不 久 ，他 

的敎導和講道吸引很多人來跟從他，他亦先 

後開了為貧民而設的學校和孤兒院，而且極 

為 成 功 ，招惹到哈勒地區的敎牧人士的嫉妒 

和反對。

後 來 普 魯 士 王 脾 特 烈 一 世 （Frederick 

I ) 在 1 7 1 3年 探 望 他 ，公開表揚他的成果， 

並且後來還按他的模式制定敎育法例，反對 

他的人也就漸漸少起來。

富朗開的成功可歸因於兩大方面：他重 

視 個 人 對宗 敎的 責任 ，或宗敎對個人的影  

響 ；同時亦有很強的實際意識，他的屬靈敎 

導從來都不是空洞高調的。

另 參 ：敬虔主義（Pietism ) °

參考書自

fi要的生平事廣及思想：H. E, F. Guerike (ET, 

1837); G. Kramer, 2 vols. (Halle, 1880 〜 2); A. 

Nebe, Neue Quellen zu August Hermann Franke 

(1927)； A. Ritschl, Geschichte des Pietismus’ 3 

vols. (1880 〜 6); F. E. Stoeffler, The Ri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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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gelical Pietism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Re

ligion ix, 1965).

楊牧谷

F r a n k fu r t  D e c la r a t io n  法 蘭 克 福 宜 言

這是一個關於宣敎的宣言，主 旨 是 「基督敎 

宣敎的基本危機」 （F u n d a m e n t a l  Crisis of 

Christian Mission, 1970 ) ° 它重新肯定聖經 

論 宣 敎 的 基 本 要 素 ，反 對 近 代 宣 敎 學  

( Missiology )*上許多錯誤的思想，特別是 

自 「國 際 宣 敎 協 會 」 （International M i s 

sionary Council ) 與普世基督敎會協進會合 

併 後 出 現 的 合 一 運 動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的 言 論 （新 德 里 ，1961 ) ° 這 

個宣言是由德國神學家合力草擬的，他們與 

認信運動合作，力 呼 「沒有別的福音」，好 

反 對 極 端 聖 經 批 判 學 （Biblical Criticism )* 

對敎會生活的批評。事 緣 1 9 6 8年普世基督敎 

會協進會在烏普撒拉（U p p sala  ) 召開第四 

届 會 議 ，第 二 節 發 布 了 「宣 敎 的 更 新 」條 

文 ，大大惹怒福音派的宣敎領袖和神學家， 

他們便發表法蘭克福宣言來申明他們的立  

場 ；這 宣 言 與 1 9 6 6 年 的 「惠 頓 宣 言 」

( W h e a t o n  Declaration )* 可 說 是 互 為 表  

裡 ；二者均守著傳統 大 公 敎會 的認 信，而 

1 9 3 4年德國的巴 ;S 宣 言 ( B a r m e n  Declara

tion r 可說是這傳統的使f交者。

事 實 上 ，法蘭克福宣言也是本於巴累宣 

言的模式而寫成的，共有七條，毎條都先以 

璧經一主要經文為導言，繼而申述傳統敎會 

對宣敎的看法，之後是駭斥近代錯誤的宣敎 

概 念 。

「宣敎七點不能或缺的基本要素」是要 

保 障 ：

1.璧經惟一的權柄，以反對處境釋經學 

[situational hermeneutics ; 參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 ] ;

2.三 一 頌 （D o x o l o g y  )*是宣敎的目標， 

反對以人性化作宣敎的目標；

3.聖經的基督論，反對無名之基督存於 

人類歷史的理論；

4 .得 救 是 個 人 的 信 仰 ，反對普救主義  

( Universalism )* ;

5.敎會之本質是屬靈的，反對視敎會為 

功能社團；

6 .福 音 是 獨 特 的 ，反對一切宗敎均平

等 ；

7 .基 督 再 來 是 宣 敎 的 導 向 ，反對進程  

( Process )* 和 革 命 （Revolution )* 的意識

形 態 。

法蘭克福宣言的要旨，並不是要人與普 

世基督敎會盛進會劃清界線，只是要人fi新 

正視後者原有的聖經傳統，就 如 1 9 4 7年在惠 

特 比 （Wh i t b y  ) 和 1 9 5 2 年 在 威 靈 爵  

( Willingen ) 召開的世界宣敎大會所肯定  

的 。此宣言對普世基督敎會協進會沒有什麼 

影 響 ，卻引起普世敎會的重視和討論，不僅 

在 德 國 ，毎一個地方都如此。在 德 國 ，此宣 

言使得保守的和開明的宣敎機構分道揚鍵， 

1 9 7 3 年 在 曼 谷 召 開 的 世 界 宣 敎 大 會  

( B a n g k o k  W o r l d  Missionary C o n 

ference ) 之後更沒有轉圖的餘地。法蘭克福 

宣言的主要精神影響了  1 9 7 4年的洛桑信約 

( L a u s a n n e  C o v e n a n t  f ，而洛桑信約又直  

接引發了筆福運動（C C C O W E  M o v e m e n t  )* 

的發展。

參考書目

C T  XIV: 19 (June 19’ 1970), pp. 3 ~  6; P. 

Beyerhaus, Missions: Which Way? (Grand Rapids, 

MI, 1971); idem, Shaken Foundations (Grand 

Rapids, MI, 1972).

P.P.J-B.

F r a n k fu r t  S c h o o l 法 蘭 克 福 學 派 法蘭

克福大學創立 ;^ 1 9 2 3年 的 r 社會研究所」

(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 ，腫敬一

班具影響力的學者而成，後成為批評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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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學 派 。此 學 派 於 何 黑 麥 （M a x  Hor- 

kheimer ) 在 1 9 3 0年作領袖時使發揮它的影 

響 力 。到 了 納 粹 德 國 時 代 ，成員都逃離德  

國 ，凄 身紐約；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他 們 又 重 返 德 國 ，成 了 威 瑪 爾 共 和 國  

( W e i m a r  Republic ) 惟一存在的機構。

早期出色 的學 者 包 括 何 黑麥 （1895 ~  

1973 ) 、阿 多諾 ( T h e o d o r  Adorno,  1903 ~  

69 ) ' 和馬可斯（Herbert Marcuse, 1898 ~  

1979 ) ；年 輕 一 輩 的 領 袖 是 哈 伯 馬 斯  

( Jurgen H a b e r m a s  ’ 1929 年 生 ）。

此學派有一股頗強的末日思想，反映出 

他們受黑格爾（Hegel f 和馬克斯 （M a r x  )* 

的影響，但此學派成員的猶太背景亦不可忽 

視 。他們最重要的研究課題，就是啟蒙運動 

( Enlightenment )*哲 學 ，和 它 對 「大眾文 

化 」的影響力；與此有密切關係的是他們對 

納粹主義的分析。

我們知道實證主義 （Positivism )*的思 

想 ，與敢蒙運動很有關係，特別是後者的知 

識 論 ，以及看自然界必須服在人的控制下， 

滿足人的需要等概念；他們認為人與自然界 

就如主人與奴裁的關係，這是一切知識的主 

要 目 標 ，「一切不能數算和使用的，都值得 

懷 疑 」 （A d o r n o  a n d  Horkheimer, Dialec

tic of Enlightenment, 1944, rep. London, 

1979, p. 6 ) ；法蘭克福學派對此大表不滿。 

一個被科技控制的世界，正是啟蒙運動體現 

它以物欲為自標的世界。

實證主義與科技又是怎樣相連起來的  

呢 ？原來一般人都以為，自然科學的知識才 

是真知識，它能帶來豐裕的物質生活；就這 

樣 ，實證主義與科技便互相使對方顯得合  

理 。其結果會是怎樣呢？「一個完全啟蒙的 

世界只會充滿悲劇」 （同 上 ’ P .  3 ) ; 對人 

來 說 ，「已存的社會風俗構成了人的每一部 

分 ，這是非人的生活；而非人生活又影響社 

會的每一層 面 」 （Horkheimer,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 h e o r y’，1937, in P. Connerton, 

ed., Critical Sociology, H a r m o n d s w o r t h ,

1976, p. 220 ) 。

這樣看來，法蘭克福學派的人類學具有 

辯證法色彩，在這非人的世界內，「批判思 

想 （法蘭克福學派又稱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 所 了 解 的 人 ，一直跟自己産生矛  

盾 」，他若不能勝過非人的因素，這矛盾就 

一直不能解決。這思想與依路（Ellul )*的人 

觀頗接近。

我們必須對真實存在體有正確的認識， 

其中首要的，就是柜絕康德（K a n t  )*把一切 

存在分成主體與客體。r 社會現實」並不存 

在於個體之外。批判思想家認為，這個世界 

有一股盲目又控制人的整體力量，和人莫之 

能禁的愁望，二者至終會把人變成非人。凡 

不 承 認 此 點 的 ，都 是 批 判 理 論 柜 絕 的  

( A d o r n o  et al..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 e r m a n  Sociology, L o n don, 1976, p. 

14 ) 。所 謂 「整體力量」（totality ) 者 ，並 

不 僅 是 說 說 而 已 ，「整體力量就是最真實  

的 」（P. 12 ) ，也是驅人的，因為它不讓人 

知道真實的人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就算是在民主的社會內，公眾辯論也是 

被扭曲的。哈伯馬斯首要的關注，就是指出 

足以扭曲對話的理性模式（本於精神分析和 

古典哲學的敢迪）；他要建立一種「對話的 

行動 」，以致能讓真正具共識的倫理學可以 

發展出來。從這角度而言，理論的建立就是 

具救讀功能的活動，「理論就是目標，不僅 

是媒介」（同 上 ，P. 113 ) 。

參考書自

P. Connerton, The Tragedy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1980); J.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London, 1978)； D. Held, Intro

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London, 1980); M.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London, 1973)； H. 

Marcuse, From Luther to Popper (London, 1972).

H.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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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 e e d o m ,  C h r i s t i a n 基 督 徒 的 自 由

耶 穌 說 ，祂 來 是 要 「報告 被據 的 得 釋放 」 

( 路 四 1 8 ，引自賽六十一 1 ) 。人是服在各 

種栖綁之下，自由包括從摘綁中得釋放。

基督徒的自由與政治或公民的自由不一 

樣 ，奴綠或極權下的臣民同樣可以享有基督 

徒的自由。耶穌拒絕作自由戰士的領袖，因 

為 那 些 人 的 目 的 ，是要對抗羅馬的壓迫者  

( 約 六 1 5 ) 。保羅鼓勵基督徒奴練作主的自 

由 人 （林 前 七 22 ) ，這 是 「基督釋放了我  

們 」的 自 由 （加 五 1 ) ，也是保羅所稱從罪  

( Sin )*和律法 ( L a w  )*得釋放的自由。

罪擁有奴载，只有死亡能釋放這樣的奴 

鎌 。基督徒卻因與基督同死與同復活而得釋 

放 ，甘 願 成 為 神 的 僕 人。聖經看罪像個獄  

卒 ，永不甘願把他的囚犯釋放；但基督已把 

監獄攻破，把囚犯釋放出來。

保羅認為從律法中得著釋放，對救恩來 

說是重要的，就如從罪中得著釋放一樣。罪 

利用律法令人反叛神，以至對破壞律法的人 

頒布死刑（羅 七 11 ) 。從這判刑釋放出来的 

意 思 ，就是從罪與律法得到自由。從這角度 

看 ，律法是奴綠的監護人，一直隨著生而自 

由 的人 ，並管敎他，直到他長大成人（加三

24 ) 。接受福音時，神的子民就在屬靈上長 

大成人 了 ，不再需要監護人；他們可以享受 

從律法得釋放的自由。

這種從律法得釋放的自由不是無律法主 

義 （參 律法與福音，L a w  a n d  G o s p e l " ) ， 

乃是有能力「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 （弗六 

6 ) ，不再需要依律法條文來行事；這些能力 

是 在 「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 

身 上 」（羅 八 4 ) 。

服事神和服事人與基督徒的自由沒有衝  

突 ，完全的自由正是人之所以能夠服事神和 

人的關鍵。保 羅 說 ：r 我雖是自由的，無人 

轄 管 ；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為要多 

得 人 … … 向什 麼 樣 的 人 ，我就作什麼樣的  

人 。無 論 如 何 ，總要救些人…… 」（林前九 

1 9 、 2 2 〜 23 ) 。 「基督徒 是全 然自 由的

主 ，不受任何人管轄；基督徒是全然順服的 

眾 人 之 僕 ，受 任 何 人 管 轄 」 （Martin 

Luther, The Liberty of a Christian ) 。

基督徒的自由只受自己要行善之心管  

轄 ，沒有人可以強求基督徒對食物或節令要 

這 樣 那 樣 （參可 行可 不行 之事 ，A d i a p h o 

ra") ; 基督徒卻為了別人的緣故而自加限  

制 ，他考慮的是：若會危害別人的信心，就 

是更合法的事他也甘願放棄自己的自由。

簡單地說，真正的屬靈自由不會引起基 

督徒做一些奴役自己的事，或鼓勵他做某些 

會危害羣體信心的事。

從 律 法 得 釋 放 的 自 由 ，不是犯罪的自  

由 ：這只會使他從一種奴役制度跳進另一種 

奴役制度去。倘若律法主義是自由的一個仇 

敵 ，那麼以為可以奉旨而行的，便是自由的 

另一個仇敵。

「主 的 靈 在 哪 裡 ，那 裡 就 得 以 自 由 」

( 林 後三 17 ) 。這自由要在復活之日才能完 

全 成 就 ，那 時 ，「受造之物將要（和合本作 

「仍然指望」 ）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 

女自由的榮耀」（羅八 21 ) 。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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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 e e d o m  o f W i l l 意 志 的 自 由 參意志

( Will ) 。

F r e e  W i l l 自 由 意 志 參意志（W i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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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 e e  - W ill O f f e r i n g 甘 心 祭 希伯來

宗敎有三種祭屬於平安祭類，即甘心祭、舉 

祭 ，和 感 謝 祭 （出三十五 27 ~  2 9 ，三十六

3 ；利 七 16 ；民 十 五 3 ；申十二  1 7 ，十六 

1 0 ，二十三 23 ；代下三十一 1 4 ，三十五 8 ； 

結四十六 1 2 ) 。甘心祭表明全是獻者自願的 

( 故亦稱自願祭，voluntary offering ) ，非 

出於條例規定（如瞭罪祭或什一奉獻 ) ，獻 

祭者既非為還願，亦非為祈福，只為感恩而 

獻 上 。

一般來說，甘心祭的條例更寬鬆，如為 

甘心祭獻的祭牲不一定是全無瑕疲的（利二 

十二 23 ) 。希伯來人通常是在牧割節時獻上 

甘 心 祭 ，故是屬於感恩而非祈福的祭（申十

六 10 ) 。

現代敎會中亦有甘心祭的設立，主要是 

為解決敎會某些經濟上的需要，如 r 甘心祭 

基 金 」 （free - will fund ) ，可以是為調濟  

窮 人 ，或建禮拜堂。通常甘心祭的獻款不算 

在崇拜時收的捐獻內，表明前者是甘願的， 

後者是責任。

亦有人以甘心祭當作信徒的自獻，或為 

某事工而獻上時間、金 錢 ，甚至是奉獻作傳 

道 。

另參：獻 祭 （Sacrifice)。

參考書自

E. 0. James, The Origins of Sacrifices (1933) 

；H. H. Rowley, ‘The Meaning of Sacrifice in the 

o r ,  BJRL XXXIII (1950) , pp. 74 〜 110 ; W.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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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rkes, Sacrifice in Greek and Roman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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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F r i a r托鉢僧中世紀天主敎捨棄財產的 

募緣修士。英 文 friar — 詞 源 自 「弟 兄」

( frater) ，屬於弟兄中榮譽的稱號。在英

國 ，托鉢僧並不常托鉢募緣；他們以袍的顏 

色來劃分，主要有四種：灰衣僧是方濟會士 

( Franciscan f ，黑 衣 僧 是 道 明 會 士  

(Dominican )*，白衣僧是塑衣會士，而奥 

斯丁僧則是奥古斯丁派（Augustinianism )* 

的會士。

參考書自

P. Boissonnade, Life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tr. E. Power (1927); Bede Jarrett, 

Mediaeval Socialism (n.d.) ； K. S. Latourette, The 

Thousand Years of Uncertainty, 500 〜 1500

(1970).

楊牧谷

Friends, Society o f 公詰會參佛克斯

( Fox, George ) ; 貴 格 會 神 學 （Quaker 

Theology ) 。

F u n d a m e n t a l i s m基要主義基要主義

的特性是在北美發展出來，它最大的影響力

在美國------個以奮興佈道作為她宗敎傳統

的國家。基要派有許多宣敎士，與不少國家 

之反新派神學運動有關係，但要了解基要派 

的特性，最好還是研究它在美國的原型，和 

許多深具影響力的美國近代發展。

「基要主義」一 詞源自美國的 1920年 

代 '是編者羅斯（Curtis Lee Laws, 1868 ~

1946 )為了反對北美浸信會年會中新神學派 

而用的；它很快便成了福音派(比基要派早 

出 現 ）反 動 新 神 學 派 〔參英國現代主義  

(Modernism, English )* ；亦稱自由派〕，及 

反對現代文化中之凡俗化（Secularization )* 

的名稱，這兩種反對勢力成了基要派最主要 

的特色。一個典型的基要主義者有下列三項 

特性 ：1.是個福音派基督徒；2.是反新神學 

的 ，意思是他相信傳統超自然的基督敎；3. 

反現代主義或某些世俗化的文化。因此我們



Fundamentalism 428

可 以 說 ，基要派就是強硬反對新神學派的福 

音派信徒。

但基要派這個詞不容易界定，因為它有 

廣義和狭義兩方面，用的人也不很嚴格。有 

時它是泛指任何反現代的宗敎團體，如 「伊 

斯 蘭 基 要 派 」，或 作 「伊 斯 蘭 原 敎 旨 主  

義 」 ；有時反對基要派的人則以它來指任何 

他們不喜歡的特性，尤其是那些反對知識的 

基 督 徒 ，或福音派的奮與家，就如美國南部 

那種福音派信徒。這種濫用的情況，常把基 

要派和奮與派信徒，或與之有關的團體混靖 

了 ，就 如 十 九 世 紀 下 半 與 起 的 聖 潔 運 動  

( Holiness M o v e m e n t  )*，尤其是強調聖靈  

能力的五旬節運動（Pentecost )*，其中有些 

便會用基要派反現代神學的論調，因此有時 

也 會 被 人 稱 為 基 要 一 分 子 。不過這些團體 

通常與基要派劃清界線，這種情形在美國比 

其他地區更為明顯。

基 要 派 、聖潔運動和五旬節派的根源， 

都與十九世紀的復興運動有關，與其稱它們 

的特性為基要派，不如稱之為復與派來得準 

確 。

另一類基要派可在英國敎會找得到，這 

種基要派的特色，是與福音派的保守主義有 

關 ，即是特別重視聖經的崇高地位。巴劾的 

《基 要 主 義 與 神 的 道 》（J. I. Packer, Fun

damentalism a nd the W o r d  of G o d  '周天 

和 譯 ，證 道 ）即是就這角度來界定基要派； 

巴 雅 各 的 《基 要 主 義 》 （Ja m e s  Barr, Fun

damentalism, London, 1977 )則把所有保守 

的福音派支流全算入基要派的頭上來攻擊。

從另一角度而言，我們若仔細地用基要 

派 一 詞 ，它是指強硬反對新神學的白人福音 

派 信 徒 (美國黑人福音派敎會，在形式上是 

屬於奮興派，敎義上屬基要派，倫理上則反 

現代文化，他們不會稱自己為基要派）。

我們可以從基要派發展的歷史看出它的 

特 性 。桑甸在他一本專著：《基要主義的根  

源 ：英國和美國的千禱年觀，1800 ~  1930》 

( Ernest R. Sandeen, The Roots of Fun

damentalism: British an d  American Mille- 

narianism, 1800 〜 1930’ Chicago, 1970 )

指 出 ，基要派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前千 

年 觀 ，源 自達 秘 ( D a r b y  T 及其他人的作 

品 。雖然這思想在英國只是產生了普里茅斯 

弟 兄 會 （Pl y m o u t h  Brethren ’他們離開了  

英國敎會），它在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卻存 

在 於 北部的大宗派內，如長老會和浸信會  

等 。 這 運 動 的 主 要 特 色 是 時 代 論  

( Dispensational T h e o l o g y  f ，以司可福著 

名 的 串 珠 註 釋 聖 經 （C. I. Scofield, Refe

rence Bible, N e w  York, 1909 ) 為藍本。很 

多美國時代論者亦採用英國「凯錫克培靈  

會 」 （K e s w i c k  Convention )對聖潔的解釋 

為他們的生活指引。

時代論者預言敎會在本世紀內會敗壞， 

鼓勵信徒嚴肅地反抗二十世紀初與起的新神 

學 。新神學在美國很有勢力，時代論者發現 

很多人願意與他們一起保衛信仰的基要，並 

抵檔新神學的攻擊。在美國北部的長老會， 

保守力量也是相當強大，他們以當時的普林 

斯頓大學為其神學的大本營（參普林斯頓神 

學 ’ Princeton T heology*  ) 。開始的時候’ 

保守的長老會列出要維護的基本敎義，時代 

論者則負責出版工作；自 1 9 0 9〜 1 5 年 ，他 

們 出 了 一 系 列 的 《基 本要 道 》（The Fun

damentals ) 小 叢 書 ，為傳統敎義辯論。很 

多基要派團體都有他們自己的基本要道，卻 

沒有一個團體的要道可稱為標準，為其他團 

體所接受。其中自然也有一致認為核心的信 

仰 ，如 聖 經 （Scripture )*的 無誤 （參聖經無 

誤 ， Infallibility an d  Inerrancy of the Bi

ble* ) 、基 督 的 神 性 、重 女 生 子 （Virgin 

Birth )*、代 替續 罪論 （A t o n e m e n t  f 、基督 

的 復 活 （Resurrection of Christ )*，和基督 

再 來 。

在 1 9 2 0年 代 ，基要派力抗新神學派，且 

在美國北部主要的長老會和浸信會赢得很多 

陣 地 。其他宗派為較小的問題辯個不休，結 

果美國與加拿大的敎會中的新派與保守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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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了。此 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許 

多道德倫喪的問題相繼出現，它們亦成了基 

要 派 攻 擊 的 對 象 。布 賴 恩 （William Jen

nings Bryan, 1860 ~  1925 )帶頭攻擊美國學 

校敎授進化論（Evolution )•，他認為這與聖 

經的權柄有衝突，間接亦形成道德上的相對 

主 義 。共產主義、天主敎、吸 煙 、飮 酒 、跳 

舞 、玩 牌 、看 戲 ，全是基要派攻擊的對象。 

在這些衝突中，基要派漸漸壯大，成為反現 

代的一個大陣營，包括了整個美國南北部、 

其他英語世界，以及他們宣敎士所到的毎一 

個地 方 。這陣營的核心信仰是時代論，而時 

代論的基要主義是最不受其他傳統影響的。

到了 1 9 3 0年 代 ，基要派開始發展出他們 

敎會的特色來。基要派信徒認為他們不能再 

與其他新派人士混在一起，要出來另立宗派 

或敎會 ，大部分基要派信徒都成了浸信會信 

徒 ，他們認為持守純正信仰的意思，就是分 

離主義。

1 9 2 0年代以反對新派為其凝聚力的基要 

派信徒，到了 1 9 4 0年代便開始分裂了。美國 

其中一個主要團體認為應該保持與大宗派的 

接 觸 ，這時期的主要人物有亨利（C. F. H. 

H e n r y  f 、奥 肯 伽 ( Harold J o h n  Oc ken- 

g a ， 1905 年 生 ），和 卡 內 爾 （Carnell f 。 

開 始 的 時 候 他 們 稱 自 己 為 「新 福 音 派 」

( neo-evangelicals ) ，到了 1950 年 代 ，就 

簡單地叫 r 福音派」。他們與葛理翰（Billy 

G r a h a m ，1 9 1 8年 生 ）的關係顯出這陣營的 

福 音 派 ，其實是以前的基要派。這時強硬的 

分離主義者如賴斯 （Jo h n  R. Rice, 1895 ~  

1980 ) 、鍾 士 （ B o b  Jones, 1883 ~  1968 ) 

和 麥 聖 泰 （Carl M c l n t i r e， 1 9 0 6年 生 ）則 

稱他們才是真的基要派。自 1 9 6 0年 起 ，基要 

派一詞是用來指這些分離出來的次圏子，與 

福音派有別；福音派則包括以前的基要派， 

和其他宗派內相信壁經的基督徒。

在 1 9 7 0到 1 9 8 0年 代 ，估計美國福音派 

信徒人數有四千到五千萬之間，其中分離派 

的基要主義者雖然不斷壯大，占的比例大約

不超過一成；到了 80年 代 ，浸信會基要派的 

法 威 （Jerry Falwell， 1933年 生 ）帶領的  

「道德多數會」 （Moral Majority ) 日受董 

視 ，分離派的基要主義更形擴張，他們對政 

洽及社會的問題日益關注，要重新建立美國 

社會的道德標準，就 像 1920年代的那樣。

基要派關心政治問題，其中一項是支持 

以 色 列 （Israel T 的 訴 求 ，因為這對他們以  

時代論來解釋的聖經預言有密切的關係。

另 參 ： 福 晉 派 神 學 （Evangelical 

The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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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M . M .

F u n d a m e n t a l T h e o lo g y  基 要 神 學 基

要 神 學 原 是 天 主 敎 神 學 （R o m a n  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的 支 ，有長遠的歷史和成就， 

近 代 復 原 敎 （Protestant )*神學家對此興趣  

曰増；它有許多不易解決的問題，卻又甚具 

創 見 。最近的發展趨勢，是希望建立一種能 

為 各 宗 派 認 同 （參 合 一 運 動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  ) ，對政治及社會問題又敢於批 

判的神學。

傳統的基要神學是研究基督敎信仰的前

設 -----就 如 神 （G o d  ) *的 存 在 ，啟示

( Revelation )*的 真 實 ，和人是否有能力接  

受 它 （亦即是啟示與理性這敏感問題；參信

心與理性，Faith a n d  R eason* ) -----在系統

神 學 內 ，它 屬 於 「導 論 」 （pro/ego- 

m e n o n  ) 的範圍，是研究敎義（D o g m a  T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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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要處理的問題。但 所 謂 「基 要 」，全是已 

賜 下 的 ，不是需要建立的假設。這種處理神 

學 的 方 法 ，頂 多 只 可 以 做 到 安 瑟 倫  

( A nselm  )*所 謂 的 「信 心尋找 理 解 」；處 

理得不好，就像人要證明啟示一樣，只是以 

浮淺的方法研究神學中最基本的問題。

近 代 對 基 要 神 學 的 與 趣 大 增 ，與拉納  

( R ah n er )*重新評估神學之功能有關；梵二 

會 議 (參 會 議 ，Councils'* ) 的 「現代世界的 

敎會體制」 （C o n stitu tio n  on  th e  C h urch  in  
th e  M od ern  W orld  ) 又接受拉納的研究成  

果 。 這 種 研 究 與 古 代 之 護 敎 學  

( A p o lo g etics )*頗為相近，目的是讓現代人 

能認識信仰，並且在近代思想的亮光下建立 

信仰的可信性；它的特色是要呈現整個基督 

敎 信 仰 ，而其不足是只從其中抽出一、兩項 

而 已 （參 系 統 神 學 ， S ystem atic  
T heo logy*  ) 。拉納把基要神學和敎義神學  

合起來處理，使整個基督敎神學既具開放的 

態 度 ，亦帶有護敎的意義，以回應人在現代 

世界所提出的問題。

這 樣 一 來 ，基要神學也有它危險的地  

方 ，因為它要扮演的角色，是聯絡基督敎敎 

義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關係，有時不容易維持 

平 衡 。但基要神學是一種神學工作，不是神 

學的預備功夫，因為它是從信仰的立場作出 

發 點 ，它 與 宗 敎 哲 學 （P h ilo so p h y  of R e
lig io n  )*不同—— 因為宗敎哲學並不需要信  

心 〔另 參 哲 學 神 學 （P hilo sop h ica l 
T h eo lo g y  )* ;哲 學 與 神 學 （P h ilo so p h y  and
T h eo lo g y  )* )，也與護敎學不一樣 -----因為

護敎學雖然也須信心，卻不能預設它的對象 

也有同一的信心。

近代天主敎的基要神學有另一條發展路 

向 ，見於黙茨 （M etz )*的作品。雖然他也欣 

賞拉納的工作，但基本上認為他的思想是一 

種天真的理論—— 旣漠視自己理論中屬於意 

識形態的決定性因素，亦不肯委身於「實際 

行 動 」 （P ra x is f 的 鬥 爭 （另參政洽神學， 

P o litica l T heo logy*  ) 。黙茨提出做實際基

要 神 學 的 方 法 ，是 本 於 三 個 實 際 的 釋 經  

( Hermeneutics f 綱目為基礎：即 敛 述 （參 

敛事神學，Narrative T heology * ) 、記億與 

認 同 ( solidarity ) ，以代替基要神學的典望 

綱 目 ：即啟示的實體、性格和可信性，並接 

受敢示的條件與後果—— 黙茨認為我們必須 

就此三綱目來解釋信仰。

更 正 敎在 基 要 神 學 的進 展，與艾伯靈  

( Ebeling )*的努力有莫大的關係。艾伯靈 

認為基要 ;神學關心的，是神學真理的問題， 

透過實證（Verification )*和對話中的自我批 

判 ，人能知道神學命題的真偽。這種方法少 

見於巴特的《敎會敎義學》 （Bar t h '  C D  ) ,  

但 田 立 克 的 《系 統 神 學 》 （Tillich' Sys

tematic Theology ’ 三 卷 ’東 南 亞 ，1 9 8 0、 

1 9 8 8、1988 )卻很重視.。

倘若我們看基要神學有點像科學原理或 

歷 史 原 理 ，簡 言 之 ，是 一 種 神 學 認 識 論  

( Epistemology )*，或神學方法論，包括神 

學的材料、範 圍 、自的，以及與其他神學部 

門對話時應有的理性態度，那麼不同的基要 

神學還是具有某種一致。這種基要神學有公 

開的一面，具有護敎學特色，同時又可以充 

任基督敎敎義與其他學科之間的溝通橋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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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ilean Confession 加 利 亞 信 條

1 5 5 9年法 國 「歸 正 」敎正式成立，在巴黎召 

開 第 一 届 更 正 敎 國 家 大 會 （First National 

S y n o d  of Protestants ) ，通過接受加利亞信 

條 （Confession de foi 或 稱  Confessio 

Gallicana ) 為他們的信條 °

這 信 條 的 第 一 份 草 稿 是 由 加 爾 文  

( Calvin f 寫 成 ，後 為 他 的 學 生 錢 迪 奥  

( Antoine de la R o c h e  Chandieu, 1534 〜 

91 ) 修 改 ，然後才在大會通過。它是用法文 

寫 成 ，有三十五條，主要內容可說是加爾文 

《基督敎要義》的濃縮本；後來被修改為四十 

條 ，在 1 5 7 1年為羅舍爾議會（S y n o d  O f  L a  

Rochelle ) 通 過 。法文聖經常把加利亞信條  

印在後面，可知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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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楊牧谷

G e e ,  D o n a ld  紀 當 奴 （1891  ~  

1 9 6 6  ) 被 稱 為 「五旬節派君子」的紀當 

奴 ，是 二 十 世 紀 第 二 波 靈 恩 運 動  

( Charismatic Movement T 的優秀領袖，他

得救及被蟹靈充滿的經驗，成了日後事奉的 

主要導向。本世紀初威爾斯敎會大復與，紀 

當奴就是在這時候信耶穌的（1905 ) 。七年 

後與五旬節派的人接觸，得著聖靈充滿，在 

聚會中說起方言來；此後終其一生，他強調 

說方言是聖靈充滿的「第一印記」，是毎一 

個信徒都需要追求得著的（D. Gee, ‘Initial 

Evidence’’ in Redemption Tidings, 1st Dec. 

1925 ) 。這思想亦成為靈恩運動史所謂第二 

波的記號。

紀當奴一生擔任五旬節派敎會許多要  

職 ，透過不斷的講道和無數書籍與文章，把 

五旬節運動推展到世界各地。他自己是愛丁 

堡神召會的牧師；1934 ~ 44年任英國神召 

會總會的副主席，自 1948年起任主席。自

1947年 起 ，為世界五旬節派總會（總部設於 

蘇 黎 世 ）委 任 為 官 方 刊 物 《五 旬 節 》 

( Pentecost ) 的 主 編 ，且是世界五旬節派  

總會惟一的當然委員，他同時是倫敦神召會 

聖經學院的院長（直 到 196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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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眾多職務對紀當奴來說都不是虛銜， 

像作《五旬節》主編期間，研究五旬節派運動 

的 學 者 荷 倫 筆 格 （W .  J. Hollenweger,The 

Pentecostals, p. 209 ) 便 說 ：「你若是在這

期間翻開任何一年的《五旬節》，就不可能讀 

不到他的文章。」在他帶領下的世界五旬節 

派 總 會 ，一方面不斷向外面證明，為什麼被 

聖靈充滿 就必 須 說 方言 ，因而招致許多批  

評 ；另一方面又力勸五旬節派領袖，要與其 

他 敎 派 的 領 袖 合 作 ，要欣賞別派的崇拜禮  

儀 ，和重視神學敎育（這都是靈恩派在 6 0 年 

代較弱的環節），因而備受反對，特別是美 

國神召會。最特出的是他的講道和文章。他 

周遊世界各地，以講解聖經來推廣五旬節運 

動 ，不像其他五旬節派的環遊佈道家，只是 

以靈恩派方式來佈道。他作品之多是一時無 

雙 （不下二十三項），質素亦高，是情理兼 

備 的 優 秀 作 品 ，其 中 以 《有 關 屬 靈 恩 賜 》 

( Concerning Spiritual Gift, London, 

1937 ) 最受歡迎 ，被譯成多國文字，包括中 

文 。

紀當奴最為人樂道的，是他致力推行敎 

會合一的工作，包括反對靈恩運動的人。他 

認為敎會四分五裂，是當今對社會最失敗的 

見 證 ，而這種分裂不僅存於靈恩派與非靈恩 

派 之 間 ，就是各國的靈恩派之間，也像一盤 

散 沙 。紀 當 奴 的 朋 友 庇 利 斯 （Da v i d  J. D u  

Plessis ) 曾任世界五旬節派總會主席多年， 

也因推動敎會合一工作，而被神召會革除交 

通 （‘disfellowshipped') 。紀當奴不僅精神  

上支持他，在 1 9 6 1年遺以「我們真是那麼基 

要 嗎 ？」一 文 ，向反對合一的人質詢，成了 

靈恩運動史一篇重要的文獻：「我們總有些 

時候要反躬自省，重新評估某些在安舒日子 

看為寶貴的事情；那時我們奢侈地沉迷在宗 

敎 糾 紛 及 分 裂 中 ，我 們 以 （施 洗 ）約翰自 

居 ，把一切不肯在我們指定的地方簽名的人 

遂出敎會。我們要別人『跟隨』我 們 ，不是『為 

了』神的兒子。很多時候捜索異端，正是人 

離棄豊盛聖靈的標記。我們逼害別人，也受

到別人的迫害，為什麼呢？全是那些不是頂 

重要的問題。我們卻告訴別人，是為了主而 

爭 戰 」 （Gee, ‘A r e  W e  F u n d am ental 

E n o u g h ?  ’’ Pentecost 57, 1961, p. 17 ) °

原 來 6 0 年 代 的 基 要 派  

( F u n d a m e n t a l i s m  f 對普世基督敎會協進會 

( W o r l d  Council of Chu r c h e s )* 推 t r的合一 

運 動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 *  非 常 反 感 ，

這時候的靈恩派亦多看自己為基要派（到第 

三波時已不作如是看），庇利斯與紀當奴竟 

然鼓勵五旬節派和神召會與其他敎會謀求對 

話和合作，自然大受批評了。其實早在 1948 

年 ，紀當权便說：「高談靈裡合一是超越我 

們一切宗派與意識形態的藩簾，自然是很動 

聽 的 ，但這事實仍不能叫我們不致力尋找外 

在可見的交通」 （Gee, Pentecost 6, 1948, 

p. 17 ) ；所謂外在交通者，是包括承認別人 

的學術成果（指聖公會的神學），和他們沿 

用已久的崇拜禮儀，這也是 6 0 年代靈恩派最 

不能接受的。

無 論 是 藉 文 章 、講 道 、敎書或行政工  

作 ，紀當奴均對靈恩派內部發出很多中肯的 

批 評 ，他們若謙卑賄聽又改過的話，相信靈 

恩派的發展會更為迅速和健康；至少靈恩運 

動的第三波就不會重複昔日的錯誤。兹舉華 

攀大者於後：

1.不要沉醉於高言大智，他認為五旬節 

派一直喜歡用最輝煌的言語和詩歌來表達自 

己 ，是件危險的事，「已經到了叫人作喔的 

地步」（Gee, Proverbs, pp. 9f.) 。

2.寫五旬節派領袖的傳記，或述說他們 

的事睛時要忠實，不要作假誇大，不然那就 

成 了 「虛 偽 奉 承 最 糟 糕 的 例 子 」 （Gee, 

Study Hour 9, 1950, p. 54 ) 。這些虚假的故 

事 ，正是要為神召會主日學中流傳的錯誤觀 

念負責任。

3.他毫不留情地批評年輕的靈恩派會友 

讀神學的動機，認為他們只是愛出風頭，希 

望做一個小會眾羣體的領袖。他說這些人完 

成 課 程 ，就完全否定他們所由出的社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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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結果對誰都沒有好處；「情況就像一個 

不會說基路部語 ( Kilubu ) 的 人 ，卻想去剛 

果 作 宣 敎 士 一 樣 」 （Gee, Study Hour 9, 

1950, pp. 36f. ) °

4 .他厳責那些說讀神學沒有用處的人， 

指出這正是他們沒資格帶領敎會的原因。他 

自己沒有受過正規神學敎育，卻一生不停自 

修 神 學 ，臨終前的讀物是田立克（TilHch )* 

的《系統神學》（Hollenweger, The Pente- 

costals, p. 213 ) °

5.他反對靈恩派講員不預備講章，托詞 

讓聖靈帶領。他曾在巴黎及倫敦舉行的世界 

五旬節派大會上責備傳道人，因為他們的講 

道太貧弱。他說講道像其他技能一樣，是需 

要不斷磨練才會進步的，而預備講章與聖靈 

帶領二者，是並行不淳的（Gee, Pentecost 

46, 1958, p. 17 ) 。

6.他對靈恩派許多偏激行為常加糾正， 

要他們多用思想，不要走極端，防止迷信的 

言 行 ，以為在五旬節去耶路撒冷，會有特別 

的靈恩降臨（1 9 6 1年的五旬節）；又指出新 

約許多全心相信神會醫洽的人，也得不到神 

醫 ，故 不 應 過 分 推 崇 神 醫 的 地 位 （Gee, 

Pentecost 20, 1952, p. 17; 55’ 1961, p. 17; 

36’ 1956, p. 17 等 ）。

7.對靈恩派佈道方式，他亦有意見。他 

不贊成以神醫招採，更 反 對 「全備福音商人 

團契」的佈道方法，認 為 「這是高 E 式的推 

銷伎 俩，多於是神靈的引導」；把財富繁榮 

與屬靈祝福混靖，就是為五旬節派的恩典與 

祝 f§ 敲 響  了 喪 鐘 （Gee, Pentecost 71, 

1 9 6 5，封 面 ）。

除此之外，紀當奴的作品還包括討論五 

旬節派基督徒與社會、文 化 、政 治 ，甚至禮 

儀的問題，他認為他們需要在這些方面盡上 

責 任 ；他亦提及共產主義的問題，認為信徒 

就是反對它，也要提供另一可行的模式來。 

他要傳道人注意性倫理、家庭計畫，甚至主 

張在五旬節派內給予有需要的人精神洽療， 

因為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是屬靈問題。這樣廣

閲的胸襟，就是在今天靈恩派領袖中亦是鮮 

見 的 。

參考書目

紀當奴的11要作品如下：Ml With One Accord 

(Springfield, 1961^ Sonrw'ngton Toll, The Story of a 

First Pastorate (London, 1943)； Concerning Spi

ritual Gift (London, 1937);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Springfield, 1934)； Fruit or Barren, Studies in the 

Fruit of Spirit (Springfield, 1961); I Left Sick, Our 

Problems of Divine Healing (London, 1952); ‘The 

Initial Evidence of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Redemption Tidings (Dec. 1925)； Keeping in 

Touch, Studies on 'Walking in the Spirit’ (London, 

1951); The Ministry Gifts of Christ (Springfield, 

1930); Pentecost (London, 1932);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 (London, 1941); 'The Phenomena of 

Pentecost’ in D. Gee, P. C. Nelson et al. (eds.), The 

Phenomena of Pentecost (Springfield, 1931), pp. 5 

~  13； Proverbs for Pentecost (Springfield, 1936)； 

Story of a Great Revival (London, n.d.);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London, 1940); To the Uttermost Part. 

The Missionary Result of the Pentecostal Move

ment in the British Isle (Stockport, n.d); Why 

'Pentecost'? (London, 1944)； Wind and Flame 

(Croydon, 1967).

楊牧谷

G e h e n n a 革 赫 拿 即 欣 嫩 子 谷 ，位於耶

路撒冷南部。在以色列有君王的時代，是拜 

偶像之 處，把兒童燒給摩洛的邪惡之地（王 

下二十二 10 ；代下二十八 3 ' 三十 三 6 ；耶

七 3 1 ，三十二 35 ) 。

到了主前一世紀，這詞成了象徵名詞， 

代表壞人受刑罰（Pun i s h m e n t  )*的地方，有 

說是壞人死後立刻去到的地方，有說是接受 

最後審判之後受刑之處。

舊約很早期使論到惡人要受刑（如申三 

十二 22 ；賽三十三 14 ) ；但清楚說到火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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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不死的蟲等刑罰，則是遲至希騰羅馬 

時代 ，才見於猶太人的宗敎典籍（以諾書十

八 11 ~  1 6 ，二十七 1 〜 3 ;以斯得拉二書七 

36 ; 摩西升天記十  10 ; IQS III.4.13; IQH  

111.29 ) ，很可能是受伊朗宗敎的影響，因為 

按他們的看法，惡人要在溶化的金屬中受刑 

( Yasna, 31.3; 51.9 ) ° 次 經 （A p o c r y p h a  )* 

中除了以斯得拉二書二 3 9 之外，從沒有稱地 

獄為革赫拿的；新約很可能是受了耶利米預 

言的影響（耶十九 2 〜 10 ) ，以革赫拿來稱 

地獄的經文相當多（太五 2 1、 2 9 〜 3 0 ，十 

2 8 ，十 A  9 , 二十三  1 5 、 33 ；可九 4 4 、 

4 6 、47 ：路十二 5 ；雅三 6 ) 。整體地說， 

革赫拿與「陰間」 （Hades, Sheol ) 有點相 

近 ，都是沒有神同在的地方，但陰間是死人 

的暫時居所，革赫拿卻是受刑的地方。斐羅 

說革赫拿的刑罰是永 ®的（Philo, On Che

rubim, 1 );有些拉比卻說革赫拿的刑罰只有 

十二個月長 （R a b b i  Akiba, M. 'EdOydth 2.

10 ) ；敢二十 1 4則說有一天，陰間要被扔進 

革赫拿（ 「火湖」）去 。

把 革 赫 拿 當 作 表 記 （參 象 徵 ，S y m -  

b o广）來 用 ，是始自希羅時代，他們藉此表 

達舊約惡人的歸宿。啟十六 1 6 說哈米吉多頓 

是珊惡最後戰敗的地方；《以賽亞升天記》

(偽 經 ）則 說 ，彼 列 （撒 但 ）要在革赫拿受 

永 刑 （三 13 ~ 四 32 ) 。這段演變過程，足 

以反映出猶太人是怎樣借助別宗敎的概念， 

來表達他們的信仰；到了新約時代，猶太化 

的過程完成了，新約作者就自由地用革赫拿 

在他們的末世論（Eschatology f 了 。

另 參 ： 死 亡 （Dea t h  ) ; 末 世 論  

( Eschatology ) ; 邪 惡 （Evil ) ; 地 獄  

( Hell ) ;刑罰 （Pun i s h m e n t  ) °

參考書自

S. G. F. Brandon, The Judgement of the 

Dead: A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dea of a Post-Mortum Judgement in the M a 

jor Religions (1967); W. Eichrodt, 'The Underworl- 

d',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vol. II (1967), 

pp. 210 ~  28 ; J. Jeremias, 'Gehenna', TDNT I, pp. 

657f. ； J. N. D. Kelly, Early Christian Creeds 

(1972), pp. 378 ~  88; L. I. J. Stadelmann, The He

brew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1970); H. Vorgrim- 

ler, ‘Christ’s Descent into Hell: Is it Important ?’’ 

Concilium I, 2 (1966), pp. 75 ~  81.

楊牧谷

G e la s i a n  S a c r a m e n t a r y  格 拉 修 儀 式

格 拉 修 儀 式 （拉 丁 文 ： Gelasianum Sa- 

cramentarium )為現今羅馬天主敎彌撒儀式

之 所 本 ，又稱格拉修聖禮書。這詞語曾引起 

相當多混亂的情況；首 先 ，人以為它是出於 

格拉修一世（天主敎譯作蓋拉西， Gelasius 

I , 492 ~  6 年為敎宗），後知道是七或八世 

紀的作品。再 者 ，這詞可指聖禮書，亦可指 

本於聖禮書而發展出來的聖禮儀式。現今梵 

講岡保存的版本，是八世紀中葉的，也是現 

知最早的天主敎儀文。

梵講岡編號 3 1 6的抄本，記載了現今羅 

馬天主敎彌撒採用的儀式，它在八世紀的高 

盧 （現今法國）曾流行一時。按 比肖夫 （B. 

Bischoff ) 的 考 證 ，它是法國附近幾個修女  

寫成的。

參考書目

B. Bischoff, ‘Die Kolner Nonnenhandschriften 

und die Skriptorum von Chelles，，in Karolingische 

und Ottonische Kunst, ed. F. Gerke (1957), pp. 395 

〜 411; L. C. Mohlberg, Rerum Ecclesiasticarum 

Documenta, Series Major, Fontes iv (Rome, 1960); 

G. M. Tommasi, Codices Sacramentorum 

Nongentis Ann is Vestustiores (Rome, 1680).

揚校谷



435 Generation Eternal

G e m e in s c h a fts b e  w e g u n g  園 友 運 動

此為起源於德國的一種屬靈運動，著重查 

經 、團 契 、佈 道 、平信徒小組活動、聖潔生 

活 、互相扶持，及個人重生得救的經驗；與 

6 0 年 代 末 、 7 0 年 代 初 美 國 的 耶 穌 運 動  

( Jesus M o v e m e n t  ) 很接近。

揚牧谷

G e n e r a l  R e v e l a t i o n 普 通 放 示 參敢

示 ( Revelation ) °

G e n e r a t io n  E t e r n a l 永 恒 受 生 受生

( generation ) 一 詞 來 自 希 騰 文 的  

gennesis，拉 丁 文 是 generatio ；永極受生

則是俄利根（Origen )*為解釋聖三一神中， 

聖父與聖子的內在關係，後為加帕多家敎父 

( C ap pa docian Fathers )* 採 用 。聖子受生  

一概念源自約翰（約一 18 ；約査四 9 ; 另參 

約 五 1 9 、2 6 ，八 28 ) ，這些經 文指出 ：1. 

聖 子 在 道 成 肉 身 （Incarnation )*前已經存  

在 ；2.聖子與聖父是同為一神，卻有不同的 

位 格 （Hypostasis f ； 3.不同的位格暗示有 

先後次序的存在。那麼這次序是指什麼而言 

的呢？是指一主一屬嗎？這樣一來，三位一 

體 （Trinity T 敎義中的聖父與聖子又算不算 

是同尊同榮呢？再 者 ，聖子若是受生的，那 

麼在聖子被生之前，聖子就是不存在的了  ； 

三 位一 體敎 義 說 ，聖父與聖子是永遠同存  

的 ，又怎樣解釋呢？「永g 受生 」說就是要 

解決這些問題。

「永 極 」一 詞 是 指 出 ，聖子的受生存  

在 ，不僅是為了人類的救恩，如道成肉身事 

件 ，也是聖子本身的一個屬性，因此我們不 

能用人間父生子這種生理關係，來加在聖父 

與聖子的關係上；亦即是 ，受生表示一先一 

後 的 次 序 關 係 ，不能用在聖父與聖子的關  

係 。用敎父的話來表達，受 生 「並不等於有 

一 個 時 間 聖 子 是 不 存 在 的 」 （’T h e r e  w a s

not a time w h e n  the S o n  w a s  not’ ) ，這句 

名言是為了騒斥亞流主義（Arianism )*的異 

端 。同 樣 地 ，永 S 受生亦不表示，聖子至終 

會完全被聖父圾納進去，聖子的存在是從永 

遠 到 永 遠 ，是獨立卻又不分離的〔參基督論 

( Christology )* ; 信 經 （Creeds )* ：边!克敏 

會 議 （Chalcedon, Council of )*]; 因此永極 

受生是不能用人間之優劣觀念視之，聖父與 

聖子是永遠為一的（約 十 30 ) 。

然則我們要怎樣正面地解釋呢？俄利根 

把 「非 受 造 」與 r 非 受 生 」 （uncreated, 

agenstos, unbegotten, agennStos ) 分別出 

來 ，「受造」含有時間的先後，和地位的高 

低 等意思，不能用在聖子身上；但受生是指 

聖子的 本 體 源自 聖 父，故我們說聖子非被  

造 ，乃是永恒受生，是指聖父與聖子的內在 

關 係 ，亦即是沒有我們的時空因素的關係  

詞 。

自 「永f i受生」一詞出現以來，就有人 

反 對 它 ，說它只是一種文字遊戲，沒有本身 

的 內 容 ，因此是無意義的，且自我矛盾；亞 

流是最早期的代表，近代反對三位一體論的 

神學家亦如是。但我們一定要正視一現實， 

這詞語是用來描述聖父與聖子內在的，亦是 

永 ® 的關係 ，它本身是一個奥秘，因此有沒 

有 人 經驗的內容與意義，並不是真偽的標  

準 ；就算它只能從反面來描述（via negati

va ) ，像逝克敷信經的四個反面詞，也有一 

種 r 防止可能的錯誤解釋」的功 能 。因此有 

人 認 為 這 概 念 「不 僅 是 可 想 像 的 （即合理  

的 ），也是各神學概念中最有用的」。它亦 

反映在尼西亞信經（Nicene C r e e d  )*，及亞 

他那修信經（Athanasian Cr e e d )** 內 。

參考書目

E, Arnold, The Early Christians: A Source 

Book on the Witness of the Early Church (1970)； 

J, Baillie, J. T. McNeill et al. (eds.),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 vols. II’ III (1954); P. Hodgson 

and R. H. King,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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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to Its Traditions and Tasks (1982)； idem, 

Readings in Christian Theology (1985)； M. W. 

Holmes (ed.), The Apostolic Fathers (1989)； W. A. 

Jurgens, The Faith of the Early Fathers, 3 vols. 

(1970)； J. N. D. Kelly, Early Christian Creeds 

(1960)；凯利著，《早期基督敎教義》，康來昌譯，華 

神 ’ 1984 {idem.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1958).

楊牧谷

G e n e v a  B i b l e 日 內 瓦 聖 經 是 1 5 6 0年

在日內冗出版的英文聖經，故 名 。在英文聖 

經 中 ，它是第一本為毎章聖經分節的。以前 

的聖經都是以對開本（folio ) 出 版 ，高度超 

過十一英时；日內瓦聖經卻是以現在書本的

一般大小來出版，方便使用。它還附有很多 

註 解 ，都 是 本 於 加 爾 文 主 義 （Calvinism )* 

來解釋 。自出版後，足有半世紀是最受歡迎 

的英文聖經。

另 參 ：聖經翻譯（Bible Translation ) 。

參考書目

C. Easson, The Geneva Bible (1937); L. Lup- 

ton, A History of the Geneva Bible, 2 vols. (1967 

〜 70); A. W. Pollard, Records of the English Bi

ble (1911), pp. 24 〜8’ 43 〜5.

楊牧谷

G if fo rd  L e c t u r e s 季 富 得 講 座 由季富

得 爵 士 （ L or d  A d a m  Gifford, 1820 ~  87 )

設立的講座，在蘇格蘭歷史悠久的大學舉行 

( 阿伯丁、愛 丁堡 、格拉 斯哥 ，和聖安德魯 

等 大 學 ）。季富得是個傑出的律師，最推崇 

斯賓諾沙（Spinoza )•，他一心要推行的，是 

廣 義 的 自 然神 學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 ；換 

句 話 說 ，就 是 「完全按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 

究神的知識，這是眾知識中最偉大的科學… 

… 旣不需要倚賴任何所謂特別啟示 ' 又不需

訴諸所 謂神奇啟示，來研究那位無限的本  

體 。我盼望人能像研究天文學或化學一樣研 

究它」。

自 1888年起，這講座便能請得英語世界 

內外最傑出的思想家來主講；由講座而出版 

的書籍，均在學術界發生巨大的影響力。歷 

代著名的講員和出版的書籍，包括約翰•貝 

利 （J. B aillie f 、巴特（B arth  f  (他原反對 

自然神學，故稱他的講座為「完全是另類神 

學 」，沒有了它，自然神學就失去它的力 

量 ）、 卜 仁 納 （B run n er )* ' 布 特 曼  

( B u ltm ann  )*、道 邁 ( C h ris to p h e r D aw 
son  ) 、杜 威 （Jo h n  D ew ey ) 、愛汀頓（A.
S. E d d in g to n , 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 orld) 、發 拉 （F a ire r )**、傅 里 莎 （J. G. 
F ra z e r ) 、吉 爾 松 （E. G ilson  f 、哈爾登  

( J. S. H ald an e ) 、海森伯（W . C. H eisen 
b erg  ) 、英 革 （W . R. In g e  ) 、葉 格 （W . 
Jaeger ) 、詹 姆 斯 （William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 、麥 

慕 理 （Jo h n  M a c M u r r a y  ) 、馬 賽 爾 （G. 

Marcel ) 、馬 斯 高 （E. L. Mascall 广、莫特 

曼 （J. M o l t m a n n  )*、 穆 勒 （F. M a x  Miil- 

ler ) 、 賴 荷 . 尼 布 爾 （Reinhold 

N i e b uh r  f 、波 蘭 尼 （M .  Polanyi T 、 泰 勒  

( A. E. Taylor, The Faith of a Moral- 

,'sf) 、湯 撲 （T e m p l e  f 、田 立 克 （P. Til

lich ) * 、湯 恩 比 （Ar nold T o y n b e e  ) 、韋 

布 （C. C. J. W e b b  ) ’和 懷 海 德 （A. 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 °

單看上述名字，就知道這講座的宗旨可 

以怎樣從不同的角度來解釋了。

參考書目

B. E. Jones (ed.), Earnest Enquirers After 

Truth: A Gifford Anthology (London, 1970)，附至 

本書出版前所有名單；S. L. Jaki, Lord Gifford and 

His Lectures. A Centenary Retrospect (Edin

burgh, 1986).

D-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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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ts of the S p i r i t 聖 靈 的 恩 賜 聖靈的

眾 恩 賜 ，與耶穌應許賜下的聖靈，二者是有 

分別的。

恩 賜 、眾恩賜，與聖靈的果子

自五旬節以來，敎 會 就 接 受 了 聖 靈 （H o l y  

Spirit )•，這是基督的靈湊灌跑的信徒，自的 

是裝備他們（徒一 4 〜 5 、8 ，二 1 及 下 ）。 

聖靈本身與祂賜下各種不同的恩賜，或祂明 

顯的同在，或祂賜與不同信徒的職分，是不 

一 樣 的 ；這些恩賜是為了裝備某些特別形式 

的事奉而賜下的，它們與聖靈的「果 子 」， 

或如後來神學家所稱之聖靈的 r 恩 典 」 ，也 

要 分 別 開 來 ；後者是基督徒性格上的特質  

( 加 五 2 2 〜 23 ) 。聖靈的恩賜是賜給新約  

( 見 盟 約 ，C o v e n a n t "") 下 （與 舊 約 不 同 ） 

所有的基督徒，每一個基督徒若要活出與其 

名相稱的生命，就需要這些聖靈的果子或恩 

典 。聖靈雖然可以透過任何一個已經接受祂 

的人來顯明跑，卻不會把所有恩賜都賜給一 

個 人 ；祂會按著自己絕對自由及自主的旨意 

與 權 柄 ，本於人是否願意向祂敞開，來把不 

同的恩賜賜給不同的人。新約的用詞均強調 

神的恩賜是白白的，完全是本乎祂的恩典， 

好叫聖靈能成就基督的工作，因此聖經亦稱 

聖靈為基督的靈。

爲基督身體賜下的恩赐

好幾位新約作者都提到不同的屬靈恩賜，但 

以保羅的論述最為詳細。他為聖靈恩賜的目 

的和工作方式，提出一些主要的原則；他說 

敎 會 （Ch u r c h  )*是基督的身體，各有不同的 

功 用 ，卻是為整個身體服務（林前十二 ；羅 

十二 3 及 下 ；弗 四 1 1 〜 16 ) 。這個類比是  

要 指 出 ，基督繼續藉著敎會，在世界上彰顯 

祂的生命、工作和真道，因此祂把不同的恩 

賜 賜 給 信 徒 ，這等恩賜及其果效不是相同  

的 ，卻是為了整個敎會的好處，而不是為了 

個人的榮耀；因此恩賜之果效是否神奇，與 

恩賜是否重要，是沒有關係的。所有恩賜都

要服在主的引導之下來使用，是由愛作其導 

引 ，且要接受敎會及成熟的屬靈洞察力來試 

驗 。

恩賜的類別及五旬宗

新 約 有 好幾 個聖 靈 恩 賜的 一覽 表（如 ：徒 

二 ；羅 十 二 ；林 前 十 二 ；弗 四 ；彼 前 四 ）， 

它們各有不同的重心。二十世紀的靈恩運動 

(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經歷了  三個階  

段 ，亦即一般所謂的「三 波 」。第一波五旬 

節 運 動 〔Pentecostal M o v e m e n t  ; 參五旬宗  

神 學 （Pentecostalist T h e o l o g y  )*],始於二 

十 世紀初；其神學特色是，信徒不單要重生 

得 救 ，也要有聖靈第二次恩典工作（second 

w o r k  grace ) ，即 靈 洗 ( B ap tism  in the 

Spirit f ，靈洗時必需有方言。第 二 波 從 60 

年 代 開 始 ，整個聖靈的工作也進入主流敎  

會 。第二波人士強調靈洗的經歴，但不一定 

要說方言。他們認為靈洗的經歴會引領人得 

著 各 種 不 同 恩 賜 ；這是第一波人士也同意  

的 。到 了  8 0 年 代 由 加 州 的 溫 約 翰  

( W i m b e r  ) * 領 導 的 「葡 萄 園 運 動 」

( Vineyard M o v e m e n t  ) , 「靈 洗 」的問題 

給 E 了下來 ，卻 強 調 「權能佈道」、「權能 

接 觸 」 （p o w e r  evangelism, p o w e r  e n c o u n 

ter ) ，和神醫（p o w e r  healing ) ，此運動深 

深 影 響 美 加 、北 歐 、星馬及港台部分的敎  

會 。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改革宗認為林前十 

二章所列的聖靈恩賜已經全然止住，有的認 

為十二使徒過世了，這些靈恩就止住了，有 

的則認為新約正典（C a n o n  T 完成後便停止 

〔加爾 文 （Calvin )*、歐 文 （Jo h n  O w e n  ) 、 

愛 德 華 滋 （E d w a r d s  T 、 華 菲 德  

( Warfield )*]。這派觀點是否有充分的新約 

支持呢？近代研究對這問題很表懷疑〔參 D. 

G. J. D u n n ,  Jesus a nd the Spirit, London, 

1975; 'Rediscovering the Spirit ( 1 ) ’’ 

E x p T  84 , 1972 ~  3, pp. 42f.；巴 t U著 ，《活 

在聖靈中》，陳霍玉違譯，宣 道 ' 1989〕。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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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不屬靈恩派的人都認為，聖靈怎樣賜下祂 

的 恩 賜 ，全屬聖靈本身絕對的主權（林前十

二 11 ; 來二  3 ~  4 —— 以 及舊約 的救睛  

史 ）；屬靈恩派的人則指出，部分靈恩之所 

以不能在過去敎會內彰顯出來，皆因人沒有 

向 祂 求，心靈向祂關閉而招致的（林前十二 

3 1 ，十 四 1 、5 、 1 3 等 ）。我們認為完全否 

定林前十二，及其他靈恩在一世紀之後就全 

然 止 住 ，只是為了對抗靈恩派才採取的極端 

態 度 ，正如以為靈恩可以由人控制，要它什 

麼時候表演，就會依時表演（靈恩派常有之 

言 論 ；參楊牧谷著，《狂諷後的微聲一 靈恩 

與事奉》），是同樣不當的觀點。就 以 「醫病 

的恩賜」來 說 （林前十二  9 ) ，它是否像一 

些神醫人士所言，有些人能專門叫人短腳變 

長 （溫 約 翰 著 ，《權 能 醫 治 》；參 D. C. 

Lewis, Healing: Fiction, Fantasy or Fact? 

Kent, 1989, p. 3 1 ，表 1. 2 ) ，固然值得懷  

疑 ，神今天仍然因我們禱告而行醫治的事， 

卻是多不勝數，或是在敎會內，或是我們自 

己 ，都有這些記錄或經驗。就算認為靈恩在 

第一世紀之後便全然止住的人，他自己或自 

己所愛的兒女病了，他第一個反應豈不正是 

為他禱告，求神醫治？

尉靈恩派人士，我們必須指出，聖經從 

沒有說某一個靈恩是普世的，非如此不足以 

表示他得到聖靈的充滿和使用（譬 如 ，說方 

言 ）。不 錯 ，五旬節聖靈降臨的時候，接受 

聖靈的人都有某些特殊的記號和能力，但我 

們不能本於歷史中某一獨立的經驗，而歸納 

出 一個普世 不易的原則，起碼五旬節的經  

驗 ，並沒有 S 複出現於之後建立的每一敎  

會 。歷史只是記載發生過什麼事，並不是說 

什麼事日後非發生不可的原則。再 者 ，除了 

林前十二章之外，新約還有好幾個靈恩的目 

錄 ，它們並不完全等同；單重視一個而忽略 

其 他 ，並不是穩當的做法。新約任何一個靈 

恩目錄只是具代表的例子，並不是完全的目 

錄 ；而所列的又專指什麼而言，也是各有不 

同的看法。就 以 「智慧的言語」來 說 ，有人

認為它是指敢示（意思是能知隱蔽的事，如 

別人身體某部分有疾病），另些看它為輔導 

的 恩 賜 ，亦有人認為是敎導的恩賜，我們又 

怎能以某人的經驗，來定規靈恩的性質和目 

的 呢 ？在各種語言、能 力 、組 織 、關懷等恩 

賜 中 ，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訓練得來的， 

也有些明顯是聖靈棟選他負責某工作之後， 

才賜給他的；硬把靈恩歸類，及給它定上性 

質和目的，也是不適宜的。

建制內的職分，與靈恩事奉

從原則來說，所有敎會都應該有各種不同的 

恩 賜 ，好叫她能履行交付她的使命，正如毎 

一個基督徒都應該被聖靈充滿，接受聖靈在 

他生命上的作為，好叫他成長，是一樣的道 

理 。在神的計畫中，本來就沒有「靈 恩 」與 

「非靈恩」派的兩種敎會或信徒，作基督徒 

卻沒有聖靈的恩賜，這是新約所不認識的道 

理 ，也 是本 身自相矛盾的（J. D. G. D u n n ,  

‘Ministry a n d  the Ministry: Charismatic R e 

newal's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Ecclesio

logy', in C. M .  Robeck, Jr., ed., Charisma

tic Experience in History, Massachusetts, 

1985, pp. 81 ~  101 ) 。很可惜 ，從舊約以色 

列的歷史，一直到新約及歷代的敎會，我們 

都看見這兩個團體存著緊張的關係：敎制與 

靈恩之間的張力。

舊約記載了祭司與先知間，和士師與君 

王之間的張力，而新約之後不久的敎會，主 

敎與長老執事的事奉廣位是明確的, 當時的 

先知卻不是，這二者之間亦存在著張力。制 

度化了的敎會，與復與派及靈恩派之間（包 

括正統的與異端的），亦常有磨擦，就如二 

世紀孟他努派 ( M o n t a n i s m  )*的事例。這些 

張力是有建設性的，不全是反面的張力，因 

為敎會旣需要秩序，同時亦應對聖靈的事奉 

和恩賜存敞開的態度；聖靈絕對有權柄與起 

某些人及團體，賜他們特別的恩賜與能力， 

來成就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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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験及管理恩赐

舊 約與 新約均強 調，要試驗屬靈恩賜的真  

偽 ，要 看它 們 是 否 合 乎 聖 經 ，是否前後一  

致 ，更董要者，要看這些恩賜是否榮耀神， 

抑或只是榮耀人（申十三 1 ~  5 ，十 八 2 1 〜 

22 ；太 七 15 ~  20 ; 林前十二  1 ~  3 ，十四 

29 ；帖前五 19 ~  22 ;約壶四 1 ~  6 ) ;認耶 

穌為主的試驗原則，必須包括拒絕認人為主 

在 內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試驗呢？因為邪惡 

的屬靈勢力是真實的，撒但一直想把敎會引 

入歧途，敵基督之靈更大事推動種種拜偶像 

及 邪 敎 （參 玄 秘 學 ，O c c u l t . ) 的 活 動 ；而 

人要代替神，接受人的敬拜，更是自亞當起 

便有的原始罪愁。這等事情製造出許多看來 

是 靈 恩 ，實質上卻是害人的現象，就如錯讓 

的 道 理 、假 預 言 、假 異 象 、假 方 言 、假翻 

譯 、假 師 傳 ，藉鬼魔力量來醫病、趕 康 ，以 

及其他假的神廣奇事。敎會必須小心防範兩 

種可能的讓誤：容讓一切出自邪靈而行的神 

廣 奇 事 ，在敎會及信徒當中坐大（靈恩派的 

危 機 ），和採取封閉的態度，柜絕聖靈的作 

為 （正統敎會的危機）；我們實在極其需要 

一個洞察的靈，免得我們铁在其中之一的陷 

眺 。

聖經特別指出，聖靈的恩賜及其使用， 

是可以管理，也必須管理，卻不應消滅它或 

禁 止 它 （林 前 十 四 ；帖 前 五 19 ~  21 ) 。讓 

聖靈有自由，卻有秩序來運作，絕對是需要 

的 ，我們要小心維持二者的平衡。

另參：醫 病 恩 賜 ( Healing, Gift of ) ; 神廣 

( Miracle ) ；被 忽 略 的 中 層 （Neglected 

Middle ) ; 五 旬 宗 神 學 （Pentecostalist 

T h e o l o g y  ) ；權 能 佈 道 （P o w e r  E v a n g e 

lis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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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B. / 楊牧谷

Gilgamesh, Epic o f 《吉加墨詩史詩》

此為巴比倫篇幅較長的史詩，起碼部分是寫 

於 主 前 1 1 9 8年 ，為 斯 密 特 （G e o r g e  Smith, 

1840 ~  76 )在 1 8 7 2年的尼尼微城遺址發掘 

出來的 ，出士時是十二塊泥板，記載吉加墨 

詩 的 英 雄 事 績 。他 是 吳 魯 克 王 朝 （U r u k  

D y n a s t y  ) 的君 王 ，以半神半人的身分出  

現 ，統治手法相當殘酷。

在第十一塊泥板約有二百行記載了洪水 

的故 事，內中有許多與聖經所記相同（創六 

~ 九 ），如提到方舟、塗以松香作防水用、 

方舟停在山頂、只有少數人得救，和神聞到 

祭牲的氣味就喜悅等。很多學者都認為創世 

記的洪水記載，是受吉加墨詩史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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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二者是源自同一的古代神話（如 ：C. F. 

A. Dillmann ; S. R. Driver ; H. G u n k e l  ; F. 

Delitzsch ) ；這 看 法 在 6 0 年代歷史學派盛  

行的時代尤為普遍。現代聖經神學家、釋經 

家 ，及一般神學家，因為對神話的認識比較 

豊富一點，也較為客觀，對 「輸送帶讓誤」

( Conveyor-belt F a l lacy，即 ：B  經文若有  

些 地 方 與 A 經 文 相 同 ，A 經文又是較古  

的 ，那麼 A 與 B 就像輸送帶的頭尾兩端， B  

有什麼都是 A 放進去的）較 敏 感 ，他們不一 

定否認二者可能有某種關係，卻不輕易判斷 

說二者必有因果的關係。

與《吉加墨詩史詩》同樣重要的，是古巴 

比倫另一史詩，叫做《以 利 瑪 . 以利斯史詩》 

( Epic of E num a E llsh  ) ，它的創造記載， 

與創世記的創造記載也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不僅是用詞，連句子也極相近。

參考書目

E. A. Wallis Budge—R. H. Hall, The Babylo

nian Story of the Deluge and the Epic of Gil- 

gamesh (British Museum, 1920); A. Heidel, The 

Gilgamesh Epic and the Old Testament Parallels 

(Chicago, 1946); L. W. King, Legends of Babylon 

and Egypt in Hebrew Tradition (Schweich Lec

tures, 1918).

揚牧谷

G i l l ,  J o h n 吉 約 翰 參 極 端 加 爾 文 派

( H y p e r  - Calvinism ) 。

G i ls o n ,  E t ie n n e  吉 爾 松 （1 8 8 4  ~  

1 9 7 8  ) 屬 於 多 馬 派 （Thomist**，即多

馬 - 阿査那的跟隨者）的哲學史家。他曾在 

法 國 敎 授 中 世 紀 哲 學 ，主 要 是 在 索 邦  

( Sorbonne, 1921 ~  32 ) ，和 法 國 學 院  

( College de France, 1932 〜 51 ) ，然後在 

多 倫 多 之 主 敎 中 世 紀 研 究 學 院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 in T oronto )

任 敎 ；之後返回法國；一生著述極豊，出版 

超過一百本書和專文（七十五歳生日時的數

自 ） °

吉 爾 松 早 期 頗 受 伯 格 森 （H. Bergson, 

1859 ~  1941 ) 的影響，他是法國的猶太哲學 

家 ，力 主 靈 感 （intuition ) 於理性之上。吉 

爾松研究笛卡兒（Descartes ) *之 後 ，便開始 

把研究集中於中世紀的範圍，先後出版的專 

著 ，有 關 於 波 拿 文 土 拉 （Bonav'entura"*, 

1924 )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1928; E T ,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 f S t Augustine, 

London,  1961 ) ，和 克 勒 富 的 伯 爾 拿  

( Bernard*; London, 1934 ) 。曾擔任  1930 

~  1 年 的 季 富 得 講 座 （Gifford Lectures )* 

的 講 員 ，題 目 是 《中世紀哲學精要》（The 

S p irit o f M ed ieva l Philosophy, 1936 ) ° 

吉爾松一直看自己是個基 'g•教的哲學 

家 ，拒絕把多馬主義現代化，認為其精意與 

神學沒有衝突。在各種把中世紀基督敎哲學 

與 經 院 哲 學 （Scholasticism )*調和的努力  

中 ，吉 爾 松 與 他 的 盟 友 馬 利 坦 （Jacques 

Maritain, 1882 ~  1973 ) 都 認 為 ，多馬主義 

最能解釋現代文化。他為哲學與生物學的目 

的 論 （teleology ) 來 辯 護 ，稱自己為敎義學 

家 ，但強調敎義（D o g m a  )*雖是不變，卻需 

要不斷的重新解釋。

吉爾松是個公眾人物，受法國抵抗運動 

( resistance ) 的推崇，有一段時間還當上國 

會 議 員 ；在學術界的聲譽更隆，被稱為中世 

紀哲學史最傑出的學者。

參考書自

A. C. Pegis, A Gilson Reader (New York, 

1957); L. K. Shook, Etienne Gilson (1984), and M. 

McGrath, Etienne Gifson. A Bibliography (1982), 

both in The Etienne Gilson Series (Toronto).

D.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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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la d  T id in g s ,  G o o d  N e w s  好 信 息

r 傳 好 信 息 」是 新 約 一 個 重 要 主 題 （路一 

1 9 ，八 1 ; 徒十三 32 ；羅 十 15 ) ，基本上是 

譯 自 希 騰 文 的 動 詞 euangelizesthai，在舊 

約和新約均譯作「傳好信息」，可以用在宗 

敎 上 或 俗 世 事 務 上 （後 者 如 報 告 生 了 男  

婴 ）。自 中 世 紀 開 始 ，「好 信 息 」即等於  

「福 音 」，故 euange/;'zesf^ja;'便是傳福音  

了 。稱福音為 noel，如傳統聖誕詩所用的， 

是源自法文的 n o u v e U e，今天法文聖經仍稱 

福音為 bonne nouvelle °

更正敎認為，福音就是整個基督敎信息 

的核心所在，是由耶餘基督從生到死，卻復 

活和應許再來所組成。它影響的範圍亦包括 

人的整生，不僅是福音聚會所傳的那些，或 

僅影響人決志信主的一刹那（參路二 10 ) 。 

按敎父的了解，福音最早是傳給夏娃的，即 

所 謂 「前福音」 （p ro te vange ii'o n，創 三 14 

〜 15 ) ; 整本舊約的應許，均含有福音的成 

分 。這種解釋的目的，自然是想向猶太人解 

釋 ，新約敎會是猶太敎的延續和成就了。

參考書目

R. S. Barbour, Traditio -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the Gospel: Some Comments on Current Method

(1972)； K. Barth, God, Grace and Gospel (1959)； 

J. W. Bowman, ‘The Term Gospel and its Cognates 

in Palestinian Syriac，，in A. J. B. Higgins (ed.), 

N e w  Testament Essays: Studies in Memory of T. 

W. Manson (1959), pp. 54 〜67.

揚牧谷

G lo r ia  t i b i 歸 榮 光 頌 參 三 一 頌

( D o x o l o g y  ) °

G lo r y  o f G o d , t h e 神 的 榮 躍 這是神最

基本的屬性，信徒對神這個屬性的回應，就 

是榮耀祂，包括用口及生命兩方面。

塞經

r 榮 耀 」的 希 伯 來 文 是 ks碑 ’其字根是  

r 重量」（保羅在林後四 1 7似乎是有此意思 

在 背 後 ）。新 約 （包括七十士譯本的）希騰 

文 是 d o x a，原意是「意見」。但總括舊、新 

約 ，它的意思包括：1.顯露出來之超越性及 

值得稱讚的特性；然後是 2.對此表達尊崇與 

敬 仰 。在 神 的 創 造 （Creation f 、照 管 （參 

神的照管，P r o v i d e n c e " ) 與 恩 典 （G r a c e  )* 

中 ，都顯出祂的榮耀，是榮耀祂自己（賽四 

十四 23 ；約十二 2 8 ，十 三 31 ~  32 ) 、祂的 

兒 子 （約 十 三 31 ~  3 2 ，十 七 5 ；徒 三 13 ; 

另參彼前一 21 ) ，和 祂 的僕 人（羅 八 17 ~  

1 8 、 30 ；林後三 18 ) 。為 此 ，敬拜祂的人就 

藉著讚美、感 謝 、順 服 ，和願意為祂的緣故 

受 苦 來 r 榮 耀 」祂 （約十七 4 ，二十一 19 ； 

羅 四 2 0 ，十 五 6 、 9 ; 林前六 2 0 ，十 31 ;彼 

前 四 1 2 〜 16 ) 。

神的榮耀可以藉著祂子民的財富、地位 

與能力顯出來（創三十一 1 ，四 十五 13 ;賽 

A  7 ) ; 但神所顯出的榮耀，是祂與人同在 

的 實 體 ，亦是祂工作的特性。在舊約時代， 

這種榮耀的表現是肉眼可以見到的，如閃電 

( 詩 二 十 九 3 ) 、神 的 顯 現 （T h e o p h a n y  )* 

之 大 光 （結一 2 7 〜 28 ) 、雲彩〔引以色列人 

經 過 喊 野 （出四十 34 ~  38 ) ，先 在 會 幕 ， 

後 在 蟹 殿 （代 下 七 1 〜 3 ) ; 參結 A  4 ，九 

3 ，四十三 2〕；亦曾向牧羊人，或在保羅悔 

改時顯現出來（路二 9 ；徒 七 55 ) 。然 而 ， 

神讓摩西認識到，祂的榮耀就是祂的聖潔與 

良 善 （出三十三 1 8 〜三十四 8 ；另參賽六 1 

〜 5 ；約十二 41 ) 。

到了新約，榮耀卻常與神的能力、智慧 

與愛相連，特別是在耶穌基督的死、復 活 、 

升 天 ，和 作 中 保 的 工 作 上 顯 出 來 （約十二  

2 3 ，十 三 31 ~  32 ：羅 六 4 ; 林 後 三 7 〜 

1 1 ，四 6 ; 弗一 6 、 1 2 、 1 4 、 17 ~  18 ; 緋 

四 1 9 ) ; 聖子的榮耀正反映出聖父的榮耀  

( 約一 14 ；來一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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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敬 拜 中 歸 榮 耀 給 神 稱 作 三 一 頌  

( D o x o l o g y  )* , 見於羅九 5 , 十 一 3 6 ，十六 

25 ~  27 ；弗 三 20 ~  2 1 ，緋 四 20 ；提前一 

1 7 ，六 16 ; 彼前 四 11 ；彼 後 三 18 ; 猶 24 ~

25 ;啟一■ 6 ，五 1 3 。

种學

所有認真的基督徒都會承認，榮耀神是基督 

徒最高的召命和喜樂，包括今生和來世的。 

改革宗 )神 學 (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在這方 

面有傑出的貢獻：1.神為祂之旨意而作的一 

切均是祂的榮耀，包 括 a.向她的受造者顯出 

祂道德方面的超越；b .為了他們所見的和身 

受的而讚美祂（參弗一 3 ) 。2.人的目標就 

是自己要成為一榮耀頌，包括口頭上的和所 

做 的 。3.神造我們的旨意，就是讓我們能以 

榮耀祂為己任，在榮耀祂的時候，又能達到 

做人最高的善，得到最大的好處。這種責任 

與利益並存的真理，正 是 「韋斯敏斯德小問 

答 」 （the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第一條所要表達的：

問 ：人的首要目的是什麼？

答 ：人的首要目的是榮耀上帝（林前十 

31 ：羅十一 36 ) ，永遠以祂為樂（詩七十三

24 ~  26 ；約十七 2 2 、24 ) 。

參考書目

S. Aalen, NIDNTT II, pp. 44ff.; A. M. Ramsey,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Transfiguration of 

Christ (London, 1949).

J.I.P.

G lo s s o la l i a ,  S p e a k in g  in  T o n g u e s  說

方 言 說方言是一種古已有之的超自然宗敎 

活 動 ，可以指人間全不認識的語言，或說者 

沒經過學習而突然能說出別國的話；在基督 

敎 之 前 的 舊 約 時 代 、 巫 靈 主 義  

( s h a m a n i s m  ) ，以至回敎都有（C. G. W i l 

liams, Tongues of the Spirit. A  Study of

Pentecostal Glossolalia and Related P h e 

nomena, 1981 ) ° 事 實 上 ，從 「亞洲到美  

洲 ，從西伯利亞到非洲的宗敎」，均有說方 

言的宗敎活動（D. Christie-Murray, Voices 

from Gods, Speaking in Tongues, 

1978 ) 。在基督敎，這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十二 4 ~  1 1 所列出九種靈恩 （charisma ) 

中 的 一 種 ，且一直成為敎會爭辯的題目之  

一 。大體上說，主流敎會不大能接受這種活 

動 ，但 近 年 隨 著 靈 恩 運 動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的 興 起 與 普 及 （參聖靈的恩  

賜 ， Gifts of the Spirit* ) ，討論固然多起  

来 ，就是主流敎會的肿職人員和信徒，也願 

意多作考慮。靈恩派信徒除了接受這種活動 

為聖靈恩賜的結果外，亦承認有假方言的存 

在 ，它可以是來自邪靈，或 肉 體 （即心理作 

用的一種 ） 。

重經的記述

舊約兩段經文對聖靈問題特別重要，是新約 

論方言的根據：徒二 1 5 〜 2 1 是本於琪二 28 

〜 31 ；林前十四 2 1 是本於賽二十八 1 1 。說 

方言是聖靈充滿的記號之一，而約琪書則預 

言聖靈在末日要降在信徒身上。五旬節聖靈 

降 臨 ，門徒說起方言來，這是應驗琪二 28 ~  

2 9 第一部分；但 是 30 ~  3 1 節還要等到基督 

再來才能全部應驗，這就表示說方言是指出 

新國度已經降臨，而它最後的應驗則要等到 

末曰的來到。就這意義而言，方言可以是一 

種活在現在、等待將來的記號，是 「既濟 」 

與 「未濟」之間的盼望。

舊約有多處提到人說方言：民十一 24 ~  

2 9記載七十個長老受靈感動說方言；撒上十 

九 18 ~  2 4 是一羣先知，掃羅和他的跟隨者 

說方言。學者不盡同意古代先知是以說方言 

為他們載責的一部分，起碼以利亞和以利沙 

就沒有說方言的記錄；王上十八 28 ~  2 9 記 

載巴力先知入迷發狂的情形，他 們 的 「狂呼 

亂 叫 」 （王 上 十 八 2 9 ，英 譯 作 frantically 

prophesied ) ,可能就是指說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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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提及蛋靈降臨的經文，大部分與新 

時 代 的 降 臨 有 關 ，像施洗約翰預言彌賽亞  

「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靈恩派信徒 

認為這就是聖靈的洗（Ba p tis m in the Spi

rit )*的 支 持 經 文 ，而說方言則是其外在記  

號 。但我們必須指出，耶穌與十二使徒均沒 

有說方言的記錄，而聖靈工作與說方言之間 

的關係也不是十分明顯。可十六 1 7倒有提及 

「說新方言」是基督徒的記號，只不過大部 

分學者均認為這節經文屬於馬可福音「長版 

本 」的結 論，是二世紀才加上去，最優秀的 

抄本沒有這長結論（參楊牧谷著，《狂諷後的 

微聲—— 靈恩與事奉》’卓 越 ’ 1991 ) 。

徒二是整個聖靈充滿及其記號的爭辯焦 

點 。聖靈在五旬節降臨，門徒就說起別國的 

話 語 來 。這裡說到的方 言是 已 有 的 ，不是 

「天上的言語」，因為有人認出這些是他們 

的 「鄉 談 」 （徒二 6 、 8 ) ’並 且 9 ~  1 1 節 

所記的地名包括由東到西各國，顯出不是說 

方言者曾經學習過的言語。再 者 ，作者詳細 

記錄各國的名稱，亦顯出方言在這五旬節的 

神 學意義：它指出聖靈降臨給眾敎會，目的 

是 要 他們往普天下去，開始作傳福音的工  

作 。

我 們 若 以 此 來 比 較 「約 翰 的 五 旬 節 」

( 約二十 2 2 ) ，就更顯出宣敎才是首要，說 

方言只是一個記號：耶鮮說到父怎樣差遣了 

祂 ，祂亦照樣差遣門徒，「說了這話，就向 

他們吹一口氣，說 ： 『你們受聖靈』 」 ；門 

徒受了聖靈，卻沒有說方言。

此 外 ，我們還有「撒瑪利亞的五旬節」

( 徒 八 14 ~  19 ) 、「外邦的五旬節」 （十 

4 4 〜 4 6 ) ，和 「以弗所的五旬節」 （十九 

6 ) ，後兩者均提到他們受聖靈之後說方言  

( 和 預 言 ）。很多靈恩派信徒認為，這些經 

文足以說明聖靈充滿與說方言的關係，並稱 

之 為 「聖靈洗禮的第一個證據」，是毎一個 

基督徒均需有的記號（Don a l d  Gee, ‘Initial 

Evidence’ in Redemption Tidings’ Surrey, 

1959, p. 3 ) 。這個論點在第二波最為普遍，

第三波的靈恩運動則沒太強調。我們要指出 

的 是 ，以一宗歷史事件來歸納出一個神學論  

題是危險的，歷史事件只是告訴我們發生了 

什 麼 事 ，卻不能告訴我們必須發生什麼事； 

歷史事件若加上經文明文的訓令，才能成為 

一項敎義，受聖靈必須說方言的經文卻是沒 

有 的 。

亦有人認為方言是證實使徒的敎導，故 

使徒時代過去了，說方言的需要亦不存在； 

這又是沒有足夠證據支持的。從一方面而  

言 ，第一世紀的使徒並不是個個都有說方言 

的 記錄 ，就是多有說方言的保羅，也不是毎 

到一個新地方傳福音或向敎會講道，都有說 

方 言 。事實上說方言的對象好像不是敎外的 

未 信 者 ，而是敎會的猶太人；從另一方面而 

言 ，方言並沒有止於一世紀，歷代可信賴又 

謹慎的敎會領袖，有說方言記錄的為數實在 

不 少 0

新約另一組論方言的董要經文，自然是 

林前十二和十四章。保羅在此信詳加討論， 

因為哥林多敎會有人把方言高舉為眾恩賜之 

首 ，到一地步危害了敎會正常的崇拜；保羅 

的目的不是否定方言的價值，乃是把它放回 

正 確 的 位 置 。他指出說方言不是人人都有  

的 ，或必須有的恩賜（林前十二 11 ) ，而說 

方言只是眾恩賜中最小的一項（3 0 節 ）。他 

指出最大的恩賜是愛（十二 3 1 ，十 三 ），其 

次 是 「先知講道」 （十 四 1 ) 。這不是吃抑 

方言的地位，只是指出任何恩賜都是為了造 

就 敎 會 ，故方言若不翻譯出來，對會眾是無 

好 處 的 ，不 如 不 說 ：r 說方言的，是造就自 

己 ；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敎會。我願意 

你們都說方言，更願意你們作先知講道；因 

為說方言的，若不翻出來，使敎會被造就， 

那作先知講道的，就比他強了」（十 四 4 〜 

5 ) 。 這 也 是 為 什 麼 保 羅 把 靈 恩  

( charisma ) 與 事 奉 （diakonia ) 等同的原 

因 了 （ J. D. G. D u n n ,  'Ministry a n d  the 

Ministry: T h e  Charismatic R e n e w a l’s C h a l 

lenge to Traditional Ecclesiology', in C.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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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 beck, Jr. ed., Charismatic Experiences 

in History, Massachusetts, 1985, pp. 81 〜 

101; esp. 82 ) 。

歴史的事例

自第二世紀起，靈恩問題再度成為敎會爭辯 

的中心。孟 他 努 （M o n t a n i s m  )* I忍為他是聖 

靈 棟 選 的 器 皿 ，強 調 說 方 言 ，謂主即要降  

臨 ，故反對俗務，專心過嚴格的修道生活， 

被敎會定為異端，此派消滅於西世紀。但敎 

父 不 是 全 反 對 說 方 言 的 ，愛 任 紐  

( Irenaeus )* 與 特 士 良 （Tertullian f 都肯 

定 說 方 言 的 價 值 ， 但 屈 梭 多 模  

( C h r y s o s t o m  )* 和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 

就比較反對它，後者還認為方言是止於第一 

世 紀 。無 論 怎 樣 ，作為公共崇拜的一個項  

目 ，說方言在羅馬大逼迫，及異端威脅的時 

代 ，其地位是日漸中落的。

東正敎接受方言為敎會正常恩賜的一部 

分 ，有說他們在整個中世紀的修道院內，都 

有以方言作靈修及敬拜。西方敎會及修道院 

都不鼓勵，有時甚至斥之為邪靈的工作。

路 德 （Luther T 和 加 爾 文 （Calvin )*肯 

定方言的價值，我們卻沒有充分證據指出他 

們有此經驗。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法 

國天主敎敎士再度發現說方言的就密，卻不 

為敎廷接納。

到了十 A 世 紀 ，貴格會和循道會信徒可 

以追求說方言的恩賜，但程度如何卻不能確 

定 。衛斯 理（J. W e s l e y  T 承認方言為聖靈的 

恩 賜 ，他的日記卻沒記載自己有這經驗。美 

國的貴格會和摩門敎卻重視此恩賜，蘇聯的 

五旬宗亦然。

近代方言運動的與起，與靈恩運動和復 

與運 動 有 深 切 的 關 係 ，其中尤以所謂第二  

波 ，源自南加州艾蘇薩街的大復與至為明  

顯 。英國第二波的領袖紀當奴 ( D. G e e  )*更 

明 言 ，每一個基督徒均需被聖靈充滿，而聖 

靈充滿的明確證據就是說方言（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Gift, London, 1937 ; 另參  D.

Gee, Pentecost 45, 1958, p. 17 ) 。

第二波靈恩運動傳到東南亞，大多數是 

因說方言問題而引起敎會分裂，造成傳統敎 

會對靈恩運動益加抗拒。到第三波在 8 0 年代 

的美國加州興起，他們會在聚會說方言，卻 

不強調它是「聖靈充滿的第一證據」。

現代的間題

像任何時代一樣，現代敎會人士對說方言的 

態度亦可分三類：全盤反對、全盤贊成，和 

不鼓勵但承認其地位。全盤反對的多引奥古 

斯 丁 為 據 ， 近 者 若 為 基 要 派  

( Fundamentalists )* 或 福 音 派  

( Evangelicals )*，則多引華菲德的作品（B.

B. Warfield*, Counterfeit Miracles ; Mira

cles Yesterday an d  T o d a y ) 為 理 由 ，說方 

言與其他神績一樣，在第一世紀後便止住。 

贊成者認為反對者的理由不符新約敎導，又 

與敎會歷史的見證不合；他們認為方言與其 

他靈恩一樣，都是為建立敎會，是人人都可 

以求而得之的。採瑕審慎態度的，可以宣道 

會創辦人宣信博士（ A. B. S i m p s o n  ) 的勸導 

為 代 表 ：「不必追求，亦不須禁止」。其實 

這正是保羅對哥林多人的勸勉，他 說 ：r 豈 

都是說方言的嗎？」（林前十二 30 ) ，故不 

必叫人人都追求；他同樣說，「也不要禁止 

說方言」（林前十四 39 ) 。

我們對方言有如下的看法：

1.方言是屬於聖靈的恩賜，當無異議， 

但假方言和假翻譯是極為可能的（出於人的 

虛 榮 心 ），故要小心明辨，只要不高舉方言 

過於其他恩賜（如愛與服事），人自然少一 

分虛榮心去作假。

2 .像 保 羅 的 敎 導 （林 前 十 二 、十四  

章 ），方言若在公眾崇拜上用，就必須有翻 

譯 ，不然會友不得益處，徒然製造混亂。

3.對反對方言的人，我們要說語言（包 

括 方 言 ）的功用不僅在傳遞資訊，也是一種 

表達關係和維持關係的媒介（想想母親對初 

生嬰兒說的話！），故 「無意義」不是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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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的有力證據。不能用日常語言來表達不 

等於無意義。

4 .以方言為聖靈充滿之第一證據者，徒 

然把問題混靖了；雖然這種強硬態度多見於 

第 二 波 ，我們仍要指出，聖經從沒有把說方 

言放到如此高的位置，它甚至拒絕給予它任 

何代表性的地位。

5.但方言的價值不應因此而被◎ 低 ，經 

歷過說方言的信徒均見證，他們在私下以方 

言 禱 告 ，的確能擴闇他們的屬靈境界，深化 

與神的交接面，我們必須接受這樣的見證。

6.說方言所牽渉到的神學問題 ,，和它在 

靈性操練、追求成聖、在公眾崇拜的地位， 

以至在整體信徒相通的價值，都是未開發的 

領 域 ，經過了這麼長時間各執一詞，再繼續 

下去是沒有意義的；懷著接納及開放的心情 

來面對此一問題，相信對下一代敎會有較大 

的貢獻。

另 參 ： 靈 恩 運 動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聖 靈 的 恩 賜 （Gifts of the 

Spirit ) ; 聖 靈 （H o l y  Spirit ) ；五旬宗神學 

( Pentecostalist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自

除了文內書目，另參 A. Bittinger, Gifts and 

Grace (1967); Gaston Deluz, A Companion to I 

Corinthians (1963)； J. D. G. Dunn, Jesus and the 

Spirit (1975)； T. R. Edger, Miraculous Gift, Are 

They for Today (1983); Donald Gee, All with One 

Accord (1961)； J. Gunstone, Greater Things Than 

These (1974)； W. J. Hollenweger, The Pentecos- 

tals (ET, 1972); W. J. Samarin, Tongues of Men 

and Angels, The Religious Languages of Pente- 

costalism (1972)； E. Schweizer, The Church as the 

Body of Christ (1965)； J. Sherrill, They Speak with 

Other Tongues (1965); L. M. Vivier, ‘The Glossola- 

lic and His Personality,’ in T. Spoerri ed., Beitrdge 

zur Ekstase (1968), pp. 153 〜75-

楊牧谷

G n o s t i c i s m 諾 斯 底 主 義 諾斯底主義在

很多宗敎內都有它的影踪，它強調人是靠某 

種 神 秘 的 r 知 識 」 （希 臓 文 ： gnosis ) 得 

救 ，而尤為重要的是他的出身。諾斯底主義 

最 明 顯 的 特 性 是 字 宙 二 冗 論 （Duali sm  )* 

—— 靈界與物界的永 ® 對 抗 。早期敎父作品 

中多有明斥諾斯底的言論（參敎父學，Pat- 

ristic T h e o l o g y *  ) ，他們指出諾斯底團體都 

是 把 基 督 敎 思 想 扭 曲 而 產 生 的 異 端  

( H e r e s y  )* ; 但現代學者的研究認為，好些 

諾斯底思想與基督敎是沒有關係的。至於諾 

斯底主義是什麼時候和怎麼發展出來，至今 

仍無定 案 ，但有些學者認為它是沿自猶太敎 

的邊緣團體。

敎父資料

直到十九世紀，我們對諾斯底的認識全是本 

於 敎 父 作 品 ，它們有時會重述諾斯底的思  

想 ，為要穀斥它，但有時為這目的來引述並 

不常是公允的。我們最重要的來源是拘道士 

游 斯 丁  〔Justin'* ; 參 護 敎 士  

( Apologists )*]、愛 任 紐 （Irenaeus f 、希 

坡 律 陀 （Hippolytus r 、 特 土 艮  

( Tertullian f 、 亞 歷 山 太 的 革 利 免  

( C l e m e n t  of Alexandria f 、 俄 利 根  

( Origen T ，及在賽浦路斯之主敎伊皮法紐 

( Epiphanius of Salamis in C y p r u s，約 315 

-  403 ) 。其中最重要的是愛任紐作品的記  

載 ，只 存 於 拉 丁 文 譯 本 的 《反 異 端 》 

( Adversus Haereses ) 。革利免和俄利根 

對諾斯底思想比較具同感；伊皮法紐雖然在 

埃及與諾斯底主義者有接觸，他的《醫藥箱》 

( Panarion ) 卻不盡可靠。

自從在那 .哈 馬 迪 （N a g  H a m m a d i ，參 

下 ）發現了大批諾斯底文獻後，我們發現敎 

父好些記載是相當真實的，特別是愛任紐的 

作 品 ；但有些敎父說諾斯底主義者放縱生  

活 ，我們仍找不到諾斯底主義者的文獻作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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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斯底領補

敎父差不多都同意，撒瑪利亞的西門是第一 

個諾斯底主義者；但按使徒行傳 A 章的記 

載 ，他只是「行915術的西門」。較後期的作 

品說，西門自認為神，又說他以前一個作妓 

女的同伴是特洛伊之海倫（H e l e n  of T r o y  ) 

的轉世。至於希波律陀說是出於西門的一部 

作 品 （Apophasis M egale ) ，現今考證認 

為是後人假借他的名來發表的一本哲學書 

籍 。

西門在撒瑪利亞是頗有一批跟隨者，其 

中一個名叫門安達（M e n a n d e r  ) ，他是一世 

紀末在敛利亞之安提阿敎書的；他說凡信他 

的人就不會死，可惜他這句話為他自己反 

證 ，因為他也死了。另一個也是在安提阿敎 

書的跟隨者，名叫撒土尼努（Saturninus， 

或 Satornilos ) ，他說沒形體的基督才是救 

騰 者 ；換句話說，他相信的基督是幻影派 

( Do cetism  )*的基督，否認基督之道成肉身 

( Incarnation* ；參約臺四 2 ~  3 ) °

二世紀初在小亞細亞敎書的另一個諾斯 

底主義者叫克林妥（Cerinthus ) ，他說基督 

以一鎮子的形式降臨在耶穌這個人身上，但 

因為基督是神，不能受苦，故耶穌被釘十架 

前 ，基督便離他而去。另一諾斯底敎師是埃 

及的巴西理得（Basilides ) ，人對他的傳言 

更為紛雜，有時互相矛盾；愛任紐說他是二 

元論者，希坡律陀說他是一元論（M o n i s m  )* 

者 。

另一個重要的諾斯底主義者，是本都的 

馬 吉 安 （M a r c i o n  )*。他認為舊約的神與新 

約的神不一樣；他是第一個列出新約正典 

( C a n o n  f 書目的人，包括删減過的路加福 

音和十一卷保羅書信。馬吉安的幻影派基督 

論為特士良嚴加辯斥。

最 著 名 的 諾 斯 底 領 袖 是 筆 倫 提 努  

( Valentinus ) ，約於主後 1 4 0年從亞歷山 

太來到羅馬。他說神 （眾 數 ）有很多等級， 

藉 著 放 射 而 衍 生 ，包 括 「第 一 批 四 對 」

( First O g d o a d  ) 。他又把人分作三等級： 

屬肉體的 （hylics ) ，他們是沉迷於自然界 

與肉愁的不信者；屬魂的 （psychics ) ，是 

靠 信 心 而 活 的 普 通 基 督 徒 ；和屬靈的  

( pneumatics ) ，即屬靈的諾斯底信徒。

華倫提努有許多跟隨者，自成一派，後 

因爭辯耶餘的身體是屬魂的還是屬靈的問 

題 ，分成意大利學派及東方學派。傑出的諾 

斯底敎師包括托勒密（Ptolemaeus ) 、赫拉 

克 連  （Heracleon ) 、 狄 奥 多 士  

( T h e o d o t u s  ) 和馬可 （M a r c u s  ) 。歷史上 

已知的第一本釋經書，就是赫拉克連寫的約 

翰福音註釋書。

埃及諾斯底資料

十九世紀有兩本埃及（Coptic ) 諾斯底的古 

經 文 出 版 ，一本是艾斯祈維安拿斯經文  

( C o d e x  A s k e w i a n u s  ) ，內 有 「智慧篇」

( Pistis Sophia ) ：另一是布斯安拿斯經文 

( C o d e x  Brucianus ) ， 內 有 「猶 書 」

( B o o k s  of Jeu ) ，二者均屬頗後期的諾斯 

底 作 品 。第 三 卷 叫 底 路 連 尼 西 斯 經 文  

( C o d e x  Berolinensis ) ，雖是十九世紀獲 

得 ，卻遲至 1 9 5 5年才出版，它載有「（抹大 

拉 的 ）馬利亞福音」、「耶鮮的智慧」、

「彼得行傳」和 「約翰次經」—— 後者曾為 

愛任紐提及。

1 9 4 5年 ，一個農民在埃及北部的那‘哈 

馬迪發現十一卷埃及古經，和另兩卷殘經。 

第一卷給翻譯出来的是《真理的福音》（The 

Gospel of Truth ) ，時為 1956 年 ；1977 年 

另有五十一篇文給譯了出來，主要是羅賓通 

( J a m e s  Ro b in s o n  ) 譯出來的，學者算是第 

一次可以讀到諾斯底主義的原作。

後來人稱這些古經文為那•哈馬迪圖書 

館 ，其實它包括的作品相當多元化，性質 

有 ：非基督敎諾斯底主義、基督敎諾斯底主 

義 、非諾斯底主義等。基督敎諾斯底主義的 

作品，最出名的是《多馬福音書》（The Gos

pe l of Thomas) ， 它 是 屬 於 次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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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 o c r y p h a  )*的福音書’很可能是在主後 

1 4 0年的敛利亞寫成，裡面有超過一百段據  

說是耶穌說的話。那些相信諾斯底主義是基 

督敎前期便存在的學者認為，《亞當敢示錄》 

( The Apocalypse of A d a m  ) 和 《閃 語 》 

( The Paraphrase of S h e m  ) 都屬於非基  

督敎的諾斯底作品。有些人亦認為 The Tri- 

morphic Protennola是約翰福音序言的前  

身 。

曼底安資料

在 伊 拉 克 南 部 和 伊 朗 西 南 部 的 曼 底 安  

( M a n d a e a n  ) 的 羣 體 ，是碩果僅存的諾斯  

底 遺 民 ，他們現今採用的經文都屬很後期的 

作 品 ，有些學者卻本於此而企圖董塑所謂基 

督敎前期的諾斯底主義【編 按 ：他們的目的是 

本於一前設，即新約許多部分都是本於諾斯 

底作品而寫成，但現今學者多認為，諾斯底 

主義在一世紀末二世紀初頂多是一種思想的 

形 態 ，還未有証據指出一世紀前有 r 諾斯底 

學 派」或著作出現】，其中尤以宗敎歷史學派 

( History-of-Religions School )* 及 布 特 曼  

( B u l t m a n n  T 為 然 。除上述經文外，我們還 

有較早期的魔術碗經文（主 後 6 0 0年 ），和 

給製的護身符（可能是主後三世紀）。無論 

怎 樣 ，曼底安的起源不會早於主後二世紀。

諾斯底敎訓

諾斯底主義者旣無統一的敎訓，又沒有正  

典 ，思想相當紛雜，不易建立綱目來評論。 

但有些主要思想仍是他們共有的，其中最核 

心的是二元論。他們認為超越的神與無知的 

造 物 主 〔demiurge ； 參 柏 拉 圖 主 義  

( Platonism f〕是永遠相抗的。舊約的耶和  

華既是造天地萬物的，而物質既是邪惡，耶 

和筆也就是次等的神【編 按 ：他們有人說耶和 

華是第四十九位放射出來的神，與超越的神 

不能同日而語】。另有些諾斯底主義者則說， 

世界是因索菲 ®  ( 「智 慧 」）墮 落 （Fall r 

才 造 成 （見 創 造 論 , Creation** ) ；無論怎

樣 ，他們認定受造的物界是邪惡的。

對某些具道種的人來說，他們裡面有神 

壁的火花，但 這 些 r 屬靈人」卻不曉得他們 

屬天的本源，神為了他們差遣救騰者來，就 

像幻影派所 描述 的基 督，他藉神秘的智識  

( gnosis ) 給人帶來救恩，這智識最常由復 

活後的基督傳給世人。大多數諾斯底主義者 

都認為基督不可能是真的成為肉身，也不能 

在十字架受苦。

人被敢悟之後，就可以在死亡時逃脫肉 

身的禁鋪，脫離鬼魔的撥弄，與神聯合在一 

起 。他們自然不相信身體復活。

救恩既不是本於信心，也非因為工作， 

而是基於人動自己真性情的知識，有些諾斯 

底信徒就活在放任的生活裡。舉 例 ，a 坡加 

德 （Carpocrates ) 鼓勵他的會友犯罪，他的 

兒子 伊皮 法尼 斯 （Epiphanes ) 更說淫蕩是  

神的律。

但 大 多 數 諾 斯 底 主 義 者 對 性  

( Sexuality )*與婚姻都採取苦修士的態度， 

認為女人被造是罪惡的根源，生兒育女不過 

是製造更多被黑暗勢力囚禁的靈魂。他們企 

盼 的 ，是有一日女人會被改變成為男人，就 

如伊甸園在女人未被造前的光景。

對於諾斯底的羣體及他們的宗敎，我們 

知 之 甚 少 ，一 般 說 來 ，他 們 會 把 洗 禮  

( B a pt ism )* 和 聖 餐 （Eucharist )* 看作為智 

識 （gnosis ) 的屬靈記號。女人在他們很多 

派別都占有相當fi要的位置。

諾斯底主義與新約

儘管我們沒有發現過任何關於基督敎存在的 

諾 斯底經文，有 些 學 者 （如 ：J. M .  R o b i n 

son, K. R u d o l p h  )卻認為諾斯底主義是先於 

基督敎而有。他們又說可在新約發現諾斯底 

思 想 的 痕 跡 ，特 別 是 在 約 翰 （Johannine 

T h e o l o g y  )*與保羅 （Paul T 的著作內。

布特曼認為約翰福音是本於諾斯底作品 

而寫成的，其中有些傳統與曼底安人有關； 

利 辛 斯 坦 （R. Reitzenstein, 1861 ~  1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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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認為新約是本於基督敎前期的救 « 者神話 

( m y t h  of a ‘r e d e e m e d’ r edeem er ) 寫 成 。 

但這類神話只見於摩尼敎（M a n i c h a e i s m  )* 

一種本於晚期諾斯底主義發展出來的異端。 

現今大务數學者都認為，救騰者神話是遲於 

基督敎發展出來，而且也是本於耶穌的事廣 

才發展出來的神話。

我們頂多只可以說，諾斯底主義零碎的 

思 想 ，是在一世紀末才漸漸成 ®，把二世紀 

的諾斯底思想讀進新約去，是不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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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Y.

G o d 神 如聖經啟示的，祂是敎會認信、 

敬拜與事奉的對象。

1 .神的身分

基 督 徒 了 解 的 神 ，是 從 聖 經 啟 示  

( Revelation f 而 來 的 。在聖經敢示中，人 

類的創造者成了人類的救瞻者，在祂的創造 

( Creation f 、照 管 （參 神 的 照 管 ， Pro- 

vidence* ) 與 恩 典 （G r a c e  )*中 ，全然顯出

祂不會改變，及不受挑戰的主權。祥既不是 

人肉眼能觀察得到，要有意義地描述祂，就 

只能在毎一點上，指出祂與我們和世界的關 

係 ；聖經是這樣描述神，我們在本文亦會如 

此 。

a.神的名字。在英語世界的基督徒，神 

( G o d  ) 一名字是用大寫的 G 來寫 的 ，顯示 

它是一個專有名詞，只能用在一個個體上。 

中 文 雖 然 有 許 多 稱 呼 （神 、上 帝 、上主 … 

… ），用意仍是一樣；6 0 年 代 （及更早）有 

許多文章討論哪一種稱呼更適合，沒有結 

論 ，於 是 和 合 本 聖 經 就 有 了 兩 個 版 本 ： 

「神 」版 和 「上 帝 」版 ，這是為滿足不同之 

人的習慣，本身沒有神學意義的分別。無論 

我們選擇哪一種稱呼，它對我們來說，都是 

一個專有名詞，代表聖經對神敢示之不同名 

字和描述。

舊約希伯來文對神的稱呼頗多樣化，每 

一個名字都代表神一個特性，和祂與我們及 

世界的特別關係，主要的有下列幾個：

i.EI, Eloah, Elohim ( 英文聖經本於七十 

士 譯 本 的 ho f/?eos都 譯 作 「G o d 」，神 ）， 

El Elyon ( 「至高的神」）。這些名字全是 

指神的超越、大有能力、永存不朽，一切在 

祂之外的均要賴以為存。

ilA donay ( 「主 」，英文聖經亦本於七 

十士譯本的 kyrios譯 作 ‘L o r d’ ) ，這名字代 

表祂的管轄及主權。

iii.Yahweh ' 「耶 和 筆 」，和合本這個  

譯法是本於一個錯誤的音譯（Jeho v a h  ) 而 

來 ，也 許 較 近 的 中 文 音 譯 是 「雅 魏 」，或 

「雅 威 」，不過旣沿用慣了，也不須硬要更 

改 。英文聖經本於七十士譯本的 ho kyrios 

而 作 「主 」〔'The Lord', A V  ( K J V  ) , R V ,  

R S V ,  N I V ]  ； Yahweh Sebaoth 是 「萬軍 

之耶和筆」，萬軍是指屬天的各靈體，不是 

人間的戰士，表明神的權能。「耶和華」一 

名是神為自己起的名字，亦是神與人立盟約 

( C o v e n a n t  )*用的名字。神曾在焚燒的荆棘 

叢對摩西解釋祂的名字，說 ：r 我是自有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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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的 」 （‘I a m  w h a t  I a m ’ ’或 更 準 確 作 ‘I 

will be w h a t  I will b e’ ) ，這是一種自我獨  

立 、自我決定的宣告（出 三 1 4 〜 15 ) 。稍 

後 ，神再延伸補充，宣 告 說 ：r 耶 和 華 ，耶 

和 筆 ，是有憐欄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 

並有 S 盛 的 慈 愛 和 誠 實 ，為千萬人存留慈  

愛 ，赦免罪華、過 犯 ，和 罪 惡 ，萬不以有罪 

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 

三 、四 代 」 （出 三 十 四 6 ~  7 ) 。總括地  

說 ，「耶和華」一名是指神奇妙的恩慈與忍 

耐 ，亦是聖潔與嚴厲的，是那位自我存在、 

自我更新，又守約的神，為約民選擇道路， 

也是焚燒的前棘叢中所顯示（參神的顯現， 

T h e o p h a n y *  ) 的那位 °

新約稱神為耶線基督的父，信徒因著基 

督而也可以稱神為父，祂就是舊約的神，獨 

一 的 神 （參林前八 5 ~  6 ) ，它看基督徒的 

救恩為神成就的舊約應許；故 此 ，聖經完全 

反 對 二 元 論 （D u a l i s m )-，不 承 認 任 何 與  

神 ，或舊約敢示的神觀相違的思想一 神就 

是耶穌所描述的那位救履的神。耶穌稱神為 

父 ，亦叫門徒稱神為父（參 太六 9 ；彼前一 

17 ) 。七十士譯本用的「主 」，旣是 指 神 ’ 

亦顯出祂的主權，這名字後來就用在復活升 

天的 基督 身上 （徒二 3 6 ，十 36 ; 羅 十 9 〜

13 ；林前八 6 ；林後十二 8 ~  10 ;啟二十二 

2 0 等 ）。耶穌 的門 徒受 洗時 所奉 之 「名 」 

( 單 數 ），正指出神對人的救騰關係，亦說 

明人對祂委身的事實，這名字正是祂三位而 

一體的名字：「父 、子 、聖靈的名」 （太二 

十 A  19 ) 。如巴特說的，這是神的「敎 名 」

( ‘Christian n a m e ’ ) °

b .神 觀 。猶太敎和基督敎對神的看法， 

稱 作 有 神 論 （T h e i s m  )* ' 與 自 然 神 論  

( D e i s m  )*和 泛 神 論 （Pantheism f 有本質 

上 的 不 同 ；一 神 論 （M o n o t h e i s m  )*與多神 

論 （Polytheism )*不能混為一談。

自然神論是在十七世紀生發出來，它看 

世界是一個密封的系統，是神完全無能介入 

的 ，祂旣不能藉神績干預自然世界的運作，

亦不可以管制事件的發生；祂創造了世界， 

卻被祂所造的世界振諸門外。泛神論可遠溯 

至基督敎前期的東方宗敎，完全否定創造者 

與受造界的分野，看一切善與惡的事物皆為 

神 的 一 部 分 ；就 如 湯 撲 （T e m p l e  )*說 的 ， 

神減去世界就等於零。基督敎的神論卻說， 

神減去世界是等於神。多神論是古代近東和 

希膜羅馬最常見的一種異敎思想，是聖經所 

否 定 的 ；它稱很多對象為神，彼此擊財，沒 

有一位是全能的，因此人要敬拜每一個，不 

能厚此薄彼，因為我們不知道下一刻會需要 

哪一個幫助。我們若接受上述的思想，基督 

敎的神觀就會被自然神論瘦化，被泛神論溶 

化 ，又被多神論醜化。無論是哪種神觀，不 

可或缺的是神的創造和管理，以及祂尉人的 

恩慈與審判的關係。

C.三 位 一 體 （Trinity )*。基督敎神論中 

最凸顯的地方，是它強調創造和救讀的神是 

真 正 三 位 而 一 體 的 ，在祂複雜的合一本體  

內 ，三個位格均有獨立自存的理性意識中  

心 ，卻是彼此共通，互相渗透，又在愛中互 

為 連 結 ，在一切工作上互相參與。神不僅是 

「馳 」，也 是 r 祂 們 」—— 璧 父 、聖 子 、聖 

靈 永 存 共 榮 ，同 享 權 能 與 榮 耀 ；但在運作  

上 ，祂們有一模式，就是子順服父，而聖靈 

則同 時彰顯聖父與聖子。我們一切論及聖  

父 、聖子與聖靈的語句，都必須在三位一體 

的架構下來 * 定它的意義，這是保證不會偏 

差 的 法 門 。 這 種 信 仰 是 亞 他 那 修  

( Athanasius ) * 和 加 帕 多 家 敎 父  

( C a p p a d o c i a n  Fathers )* 所 辯 護 ，又為四  

世紀的尼西亞一君士坦丁堡信經，和五世紀 

到 六 世 紀 的 亞 他 那 修 信 經 （Athanasian 

C r e e d  )*所 肯 定 的 （參 信 經 ，Creeds** ) ， 

它們恰能反映出耶穌對聖父與聖靈的態度和 

敎 導 （參約十四〜十六），亦是新約論及聖 

父 、聖 子 、聖靈所用的思想模式（參神學代 

模 ， 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另 參 羅 三 ；林 

前十二 3 ~  6 ; 林後十三 14 ；弗 一 ；帖後二 

1 3 〜 14 ;彼前一 2 ：啟一 4 ~  5 ) 。故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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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對三位一體有不同的了解，這敎義卻能 

反映出神的本體，而不是掩蔽了。

我 們 必 須 承 認 ，三位一體是絕對獨特  

的 ，因此它是一個奥秘，是人不能參透的事 

實 ，惟理思想家及小敎派的人，亦常以此来 

攻擊三位一體的敎義；但新約的敎訓太清楚 

了 ，是不容我們否定的。

d .信仰的語言。我們敬拜、認信和討論 

神 的時候，無可避免地要用人的言語來做媒 

介 ，這 是 恰 當 的 ，卻要有系統地重釋和定  

義 ，才不會因詞害義。壁經清楚地顯示出這 

種修改過程。一方面祂是以人的樣式和人交 

往 ，且說祂是按自己的形像造人（參神的形 

像 ，I m a g e  of G o d *  ) ，祂的 思 想 、態度和 

行動都與人相似；但另一方面，祂又不受人 

的框框限制，是完全自由的，沒有受造物的 

限 制 ，亦完全沒有人因墮落而招致的道德薦 

損 。聖經描述神的言語與神的本體，就只有 

類 比 的 關 係 ，而 不 能 等 同 二 者 ；阿查那  

(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稱 之 為 本 體 的 類 比  

( the analogy of being ) ，這是神與人之間 

的 關 係 ，亦即是作為創造者的神，與作為受 

造 者 的 人 ，二者的相同點只有類比的關係  

( 參類比法，A n a l o g y*  ) °

當基督敎由巴勒斯坦傳到較廣闇的希騰 

世 界 ，基督敎宣敎士無可避免地要借用希騰 

文化的語言。柏 拉 圖 （Platonism f 、亞里斯 

多 德 （Aristotelianism T ’和 斯 多 亞 派  

( Stoicism T 的思想 家 ，看世界是由某種理  

則所造 成；這些理則有時被看作像神一樣， 

說是非屬物、不 變 、不動和無時間性的，護 

敎 士 （ Apologists )*和神學家把這些詞語借  

用 過 來 ，好 表 達 神 的 超 越 ，和神人問的分  

別 。這些非個人又機械性的詞語，自然不足 

以表達聖經的神觀，但自第二世紀到二十世 

紀 的 神 學 家 均 沒有 忘記 ，聖經的神是一個  

體 ，祂是活的且非常真實，故在借用之餘， 

亦從不忘記要把這些希騰詞語董組與再釋。

2 .神的本體

神的屬性是指那些可以用来描述神的特性， 

可分兩大類：關乎祂自己本身的，即是祂存 

在 的特性；和那些關乎人及世界的，即祂藉 

說話和工作表達出來的特性。按聖經所言， 

關乎祂屬性的，可分下列各點說明：

a.神是自存、自足，又是自我維持的。 

不管是在 自的 或能 力內 ，神都不能停止存  

在 ；祂就是是，祂必須存在，不需要我們的 

幫 助或 支持 （參徒十七 23 ~  25 ) ；祂具有 

自 己 存 在 的 特 性 ，形 上 學 稱 作 自 我 存 在  

( a s e i ty ) °

b .神 是 絶 全 （simple ) 的 ，意 思 是 ，祂 

是完全整合、完美和不變的。神是整個地、 

完全地投入祂毎一句話及毎一行動，沒有是 

而 又 非 ；無論是祂的性格、目的、計畫與行 

動 ，都是不變的，既不會變得更好（因為祂 

是完全的，因此不能變得更好），也不能變 

得 更 壞 。當我們說神是不變的，那不是說祂 

永® 地像個冰僵的樣子，只是說祂的道德已 

織 完 美 ，是極久一致的，祂對人的原則沒有 

忽是忽非；人若悔改，祂便施慈愛，人若執 

迷 不 悟 ，祂便行審判，這是祂不變的原則； 

但馳與人的態度，會隨著人的反應而有所不 

同 ( 參詩十八 24 ~  27 ) 。

C.神 是無限、無 體 （是 個 靈 ）、無所不 

在 、無所不知和永怪的。這是肯定神不受任 

何 時 空 的 限 制 ，像 我 們 那 樣 。祂在任何地  

方 、任何時候都是存在的；當 然 ，人不能用 

肉眼看見馳，但過去、現在與將來，祂都在 

那 裡 ；有些神學家否認神可以知道將來，這 

與聖經的敎導有衝突，因此也是錯誤的。

d .神料世界是有目的、全 能 ，和具絕對 

主 權 的 。祂對整個宇宙的歷史都有一個計  

畫 ，為要成就這計畫，祂管理及控制一切存 

在的實體。在不違反事物的本質，及不影響 

人的自由意志下，神能藉受造物介入，叫事 

情能按祂的計畫發生。就算在人的不順服和 

撒但的破壞下，神仍能成就祂為萬物定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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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意。有人懷疑神是否有一永極的旨意，能 

預定一切的事，但這意見與以弗所書一 1 1 的 

敎導相反，也是錯誤的。

e .神 既 是 超 越 於 、亦是遍存在這個世  

界 。這 是十 九世 紀的 神 學 用 語 ，它肯定的  

是 ，神旣與世界有分別，祂並不需要這個世 

界來作神；它是超乎於萬物，也不能被人的 

思想完全捕捉（有時神學家稱之為神的真孝•ii 

及不可參透性）。但從另一角度而言，神卻 

是遍存於世界，藉著祂創造的能力來維持世 

界 ，又導引歷史走向祂安排的道路上。進程 

神 學 （Process T h e o l o g y  )*把神的超越輕輕 

帶 過 ，只強調神的遍在性，說祂自己亦牽渉 

入不斷進化的宇宙，以致祂自己也是在進化 

當 中 ，這又是另一違反聖經敎訓的怪論。

f.神是不動的（impassible ) 。不動者並 

不是說神沒有感情，不為所動（這是常被誤 

解的地方），只 是 說 ，沒有受造的人或物能 

本於己意，叫神受苦或受困擾。不 錯 ，聖經 

說神進入人的痛苦當中，在十字架上更背負 

了人種種的罪罰，但這一切都是祂主動的， 

卻從不是無能地被人逼入死角，不得不受  

苦 。主流基督敎看神的不動為一種不變的喜 

樂 ，而並非不會喜樂。

3 .祥的性情

所謂性情者，是指個體藉行動表現出來的道 

德本性。神在與人交往中，已把祂的性情完 

全 曉 諭 出 來 ，最主要是在祂成為肉身的聖  

子 ；神就像耶穌一樣，因為耶穌就是成為肉 

身 的 神 。下面兩點是神性情最重要的南方  

面 ：

a.神就是聖愛。愛的要義是本於善意而 

捨 出 去 ，為要叫受者得益和喜樂。聖 經 說 ，

「神就是愛」 （a g apS  ；約 査 四 8 ) ，意思 

就是神把祂兒子捨出去，為要除去因人的罪 

而 引 起 的 忿 怒 （參 神 的 忿 怒 ， W r a t h  of 

G o d *  ) ，進而叫接受祂的人得生命。聖經常 

以 a g a p S 來指神對人的愛，甚至包括那些不 

可愛和不值得愛的人。約翰說神就是愛，他

這句話是特別指一種叫三位一體之間相聯繁 

的關係（參約五 2 0 ，十 四 31 ) ；因此無論是 

從外在或內在看，神捨己的愛的自的，就是 

叫接受者能有像神一樣的道德性情，故耶穌 

勉勵門徒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樣。

但 神 也 是 聖 者 （聖 經 至 少 說 過 五 十  

次 ），是 聖 潔 的 ，聖 潔 的 意 思 是 純 潔 、無 

罪 ，及內心反對罪惡的必然性，這種聖潔永 

遠都是與聖愛有關。祂的聖潔叫祂不得不對 

罪 惡 施 審 判 ，這 是 十 字 架 的 道 理 （參約三

16 ；羅 五 8 ) ，但祂的聖愛又叫祂無條件接  

納 信 祂 的 人 ，因 此 稱 義 （Ju stific a tio n  )*與 

赦 免 （參 罪 咎 與 赦 免 ， G u ilt an d  F o r
g iveness*  ) 都是白白的施與，而所有一切都 

是本於跑的聖潔與慈愛（羅 六 ；林後六 14 ~

七 1 ;帖前四 3 ~  7 ; 來十二 14 ；.彼前一 15 

〜 16 ) 。

b .神是道德的究全。聖經啟示的神不僅 

是可畏的，也是可愛的，全因為祂是真實、 

可 靠 的 ，滿有恩典、憐 欄 、忍 耐 、恩 慈 、智 

慧 、公 義 、良善和懷慨 ~ ^所有這一切都藉  

著祂對信徒的愛，和對叛逆世界的管治顯明 

出來。為了這一切榮耀的特性，神是值得永 

遠稱頌的。一個懷著正確思想來研究神之道 

德性的人，總是會以三一頌（D oxology  )*作 

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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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P.

G o d e t ,  F r 6 d 6 r i c  L o u is  哥 得 （1 8 1 2  

~  1 9 0 0  ) 瑞士更正敎保守派神學家和聖 

經 學 者 ，生 於 納 撒 都 （Neuchatel ) ； 1838 

〜 4 4 年曾是普魯士王儲的私人敎授；1850 

~  7 3 年 出 任 瑞 士 學 院 （Swiss A c a d e m y ， 

現為大學）的新約敎授；1 8 7 3〜 1 年與其他 

人創辦納撒都自由派敎會大學，並任敎授之 

職 。他一生的工作除了向瑞士法語基督徒講 

解德國思想之外，亦非常致力寫作，影響力 

遠達瑞士之外。他的作品除了祥學，還寫了 

幾本重要的釋經書，包括約翰福音（1863 ~  

5 ) 、路加福音（1871 ) 、羅馬書 （1880 )和 

哥林多前後書（1886 ) 。其神學立場屬於福 

音 派 （Evangelical )* °

參考書自

P. E. Godet, Fr^d^ric Godet (1812 〜 1900》， 

d’ aprds sa correspondance et d’ autres docu

ments in如 its (1913).

楊牧谷

G o d - i s - D e a d  T h e o lo g y  神 死 神 學 一

個 神 學 思 潮 ，是 I 9 6 0年代美國祥學界的現  

象 ；它既不能算是一體系，因為沒有一個系 

統的思 想 ，也不是一個神學運動，因為參與 

的人極少，為時亦極短暫，到了 7 0 年代就少

人提 及。但作為一個神學思想，「神死了」 

早在十八世紀末便出現，它絕不是今天稱作 

「神死神學家」在 1 9 6 0年代創造出來的。

尚 保 羅 （Jean P a u l， 1 8 2 5年 卒 ）在 

1 7 9 6或 9 7年 便 說 ：「死亡的基督說，… … 

沒有神」 （SiebenkSs ) ： 1 8 0 2年的黑格爾 

( H e g e l  )•亦 說 ，現代人宗敎意識最重要的  

一 環 ，即是受難節的 r 神的死亡」。由尚保 

羅到二十世紀 6 0 年 代 ，r 神死亡」一詞其實 

是個文化詞語多於是神學詞語，它是指在一 

個 凡 俗 化 運 動 （Secularization )*之下的文  

化 ，已沒有神存在的空間。

應史因素

自 敢 蒙 時 代 （Enlightenment 開 始 ，人對

神的超越性便有愈來愈深的懷疑，他們認為 

超越的神旣無從認識和把握，這與不存在沒 

有 真 正 的 分 別 。康 德 （K a m f 與立敕爾  

( Ritschl )*均否定人可以為神建立任何理性 

的 理 論 ；休 護 （H u m e  T 認為可靠的知識均 

是源自人的感官，所有在感官傳遞範圍之外 

的 ，都 不 能 驗 證 （not verifiable ) ，因此是 

無 意 義 的 ° ® 克 果 （Kierkegaard )*進一步 

說 ，內心真實的信仰與外在的物證毫無關  

係 ，什麼時候人要求外證來支持信心，就算 

是無神的人，因此是無意義和荒譲的。尼采 

( Nietzsche )*相信人已經把神謀殺掉了，人 

已 經 成 長 為 神 （或 超 人 ），已經能掌握歷  

史 ，而且是在神的屍首上管理這個世界。費 

爾 巴 哈 （Feuerb ach ) * 和 馬 克 斯  

( M a r x i s m  )*認 為 ，歷代宗敎和哲學界定之 

神的屬性，都是描述人或人之理想的詞語， 

因此神學其實就是人類學。

好 些 神 學 作 品 還 會 列 出 潘 霍 華  

( Bonhoeffer )*和 巴 特 （Barth )•都是神死  

神學的始祖，這需要解釋一下。潘霍華是活 

在納粹德國時代，敎會分成 r 德國敎會」和 

「認信敎會」兩大陣營；前者是指與納粹德 

國合作的公開敎會，後者是反納粹的地下敎 

會 。 他 指 的 「無 宗 敎 的 基 督 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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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支持神死神學的

人常 引 用此 話，來說潘霍筆是他們的鼻  

祖 ），並不是反對聖經所說，又是他主持之 

地下敎會所本的敎會模式，而是一個已經出 

賣自己，再沒有真實生命的敎會，現代人不 

需要這樣的敎會。但我們必須承認，潘霍華 

的《獄中書簡》（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許碧端譯’文藝，®1994 )確有許多 

叫人不明，甚至是易生誤會的話，像 「已成 

長的年代」、「沒有神的世界」仍能運作如 

常等。我們可以這樣說，就算潘霍華不會認 

同神死神學任何一個思想，他至少是為後者 

提供了不少神學詞黃來使用。

巴特被視為神死神學之鼻組，理由更為 

牽 強 。有人認為巴特既全面反對自然神學 

(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的可能，就叫那些不 

能認同巴特神學正面貢獻的人，完全無所適 

從 ，結果就全盤否定神的存在了！

他們說了些什麼？

自尼采之後，現代人似乎有了一個方便的話 

來表達神的不真實：神死了。但以之為神學 

專門用語的，很可能是溫尼安在1957年出版 

的 《神死了 》 ( Gabriel Vahanian, God is 

Dead ) ，及 1 9 6 1年 出 版 的 《神的 死 亡 》 

( The Death of God ) 。溫尼安本身並不相 

信神是死亡的，他只是以此來代表那些無神 

之人的思想，並且分析歷史上到底是什麼原 

因叫人過一種無神的生活，要人重視現代人 

失去神的事實，並且鼓勵信徒在還未失去的 

部分急起直追，發揮他餘下的影響力。

使 神 死 神 學 起 步 的 ，首 推 奥 提 哲  

( T h o m a s  J. J. Altizer ) ，他深受東方神秘 

主義的吸引，用詞造句又好誇大和意義不 

詳 ，像 「神死了，感謝神！」就叫人不知他 

想說的是什麼。其實整體說，他與本文下面 

要 說 的 幾 個 人 ，都 不 是 真 的 無 神 論 者  

( Atheists )•，只是不能接受傳統超越的  

神 。奥提哲的神是完全屬於這個世界的，用 

傳統的術語來描述，超越的神是一個完全被

遍在之神吸納進去的神，神不再以一個超越 

的神來存在，而只存於這個世界，故傳統超 

越的神便死亡了。其 結 果 是 ：神與人不能區 

分 ，神與世界亦完全等同。奥提哲認為敎會 

努 力 把 神 放 回 天 庭 （藉 基 督 的 復 活 與 升  

天 ），是毫無用處的，因為超越的神已在基 

督裡的十字架上死亡了。

韓 米 頓 （William H am i l t o n ) 認為近二  

百 年 來 ，人一直經歷著神的死亡或不存在， 

現代人已不能接受神的真實，或認為任何描 

述神的語句是有意義的；無神的思想已代替 

有 神 的 思 想 ，而且這是一個不能逆轉的趨  

勢 。世俗化的世界是一個不能逃避的實體， 

超越的神只是一個种話，信徒必須接受這一 

事 實 ，並且肯定人能管理一個只會愈來愈好 

的世界。

范 塔 倫 （Paul v a n  B u r e n  ) 十分執著神 

學語句是無意義的思想，他 說 ：「今天我們 

甚至不能明白當年尼采呼喊『神死』是什麼 

意 思 了 ，因為縱使它是真實的，我們又怎知 

道 呢 ？今日的問題已轉變為連『神』這個字 

也死 了 。」 （The Secular Meaning of the 

Gospel, pp. 64 ~  8 ) 他認為我們不單要接  

受無神論者宣判神已死，而且在倫理上也要 

當神已死一樣來生活。昔日那位超越之神已 

失去意義，神學要談論神，就必須從現實經 

驗產生的普遍、擬人化的語言來談，不然就 

毫 無 意 義 （上 引 ， pp. 103, 196 ) 。他在上  

引一書的目標，就是全不用神的語言來解釋 

基督敎信仰。

神死钟學的復活

二 十 世 紀 美 國 神 學 界 以 「解 構 神 學 」

( Deconstruction T h e o l o g y  ) 來 企 圖 復 活  

6 0 年代夭折 的 神 死神 學 ，參與的人包括奥提 

哲 、邁 爾 斯 （M a x  A. M y e r s  ) 、瑞齊可  

( Carl A. R a s c h k e  ) 、沙 勒 曼 （Robert P. 

Scha r l em a n n ) 、 泰 勒  ( M a r k  C. 

Taylor ) 、 溫 基 斯 （Charles E. W in- 

quist ) 。顧名思義，這派人士是借助法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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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學者的亮光來做神學，如德利達（Jacques 

Derrida ) 、傅 柯 （Michel Foucault ) 等人  

對 歷 史與 社會的解釋方法 ，另加上海德格  

( H eidegger )*的語言分析哲學和解釋學； 

不能忽略的自然是尼采的陰魂。

解構神學家宣告，他們的目的是要把整 

個 神 學 解 構 ，叫 神 學 「來 到 它 的 終 局 」， 

「沒有人再做神學」的 了 （ C. A. Raschke, 

Deconstruction a nd Theology, 1982, p. 

viii ) 。那麼到底什麼叫解構神學呢？

解構肿學否認自己是眾多神學體系中的 

一 員 ，亦承認它沒有一套方法論或語言，因 

為承認這些不過是一種沒經深思的表現；它 

的要務是暴露西方傳航神學及哲學的虛無精 

神 ，方法就是將傳統神學寄居的結構（主要 

為 語 言 ）完 全 拆 掉 。德 利 達 透 過 r 玩弄相  

異 」 （play of difference ) 的 分 析 ，已說明 

語言其實是一個幽靈，是一個掩蔽的虛谷， 

簡 言 之 ，就 是無有：神學多年來寄居於這種 

無有之上，只有破除了文字的執迷，才有新 

生的希望。解構神學家要做的，就是破解這 

種 執迷 。用德利達的說法：r 書的盡頭才是 

經文的開始。」

解構神學仍在起步的階段，日後有什麼 

成就自然言之尚早，至少它的起步也沒吸引 

多少人跟著他們一起走，倒有點像神死神學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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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G o d  of the G a p 縫 陳 的 神 這是一個

贬 詞 ，指有些人喜歡把自然科學還未能找到 

解釋的地方，全算到神的頭上來解釋的一種 

方法。譬如在創造論（Creation )*與進化論 

( Evolution )*的爭辯上，科學家無法解釋生 

命的起源，有些人便說這正是基督敎需要發 

言的地方：神是生命的起源。就是牛頓亦曾 

用這種縫隙之神來申辯；他為字宙建立起一 

套機械論，但承認它不是完全的，便說這個 

字宙機械需要 r 神的膀臂」不斷作出輕微的 

調整。基要派信徒在尋求神的旨意時，亦常 

用這種縫隙的神的方法，譬如說：「假如所 

有其它門都關上，剩下的出路便是神的旨 

意 。」這個「剩下的出路」便是一道縫隙， 

神給塞進去作為他理解前路的方法。

採用這種「縫隙」的宗敎或信徒，無可 

避免地會變得只有招架之力，尤其是對自然 

科學或人文科學的質疑，在個人生活上亦會 

變得消極，就如上述尋求神旨意的方法。以 

前者來說，宗敎未必能夠對毎一個科學家提 

出的問題提供一個科學的解釋，也沒有這個 

需 要 ；對後者來說，人尋求聖靈的光照與引 

導 ，也不能忽視一些社會或心理因素是會影 

響其結果的。

有神學家認為，要明白神的作為最好是 

在自然過程中，而不是在自然過程之外；就 

如一本書的意義，雖然是超越白紙黑字，卻 

不能離開白紙黑字一樣。

參考書目

C. Hartshorne, The Divine Relativity (1948)； 

G. Kaufman, The Theological Imagination. Con

structing the Concept of God (1981); M. J. Lang

ford, Providence (1981); R. Swinburne, The Exis

tence of G od(1979); K. Ward, The Concept of 

God (1974).

揚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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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garten, F r ie d r ic h 戈遲吞參辯證神

學 ( Dialectical T h e o l o g y  ) 。

Goodwin, T h o m a s 古得文參清敎祥

學 （Puritan T h e o l o g y  ) 。

Good W o r k s 善 工 我們都相信人是因

著 信 ，藉 著 恩 典 （Gr ace f 而 得 救 （弗二

8 ) ；同時我們又相信沒有好行為的信只是假 

信 （雅二 14 ) ，因此真實的信必須以行為來 

證 明 （加 五 22 ~  23 ) ，這就是善工的原

意 。

至於善工的本質、地位及果效的問題， 

歴代引起的爭籍就異常激烈。有人害怕沒有 

某些行為指引，信徒會落在無法無天的境 

地 ；因為基督敎亦相當注意自由（參基督徒 

的自由，F reedom , Christian* ) ，結果就極 

端地落在律法主義的陷併。例如不做某事或 

做某事，就證明他是不是個基督徒；另有些 

人害怕律法規條，到一地步甚至完全否定好 

行為的價值，聖公會三十九條 ( Thirty-Nine 

Articles 1 中第十三條便是個好例子，它說 

未蒙聖靈感化之人所成就的善工，「它們既 

不是照著神的旨意和命令去成就的，未免仍 

是屬於罪惡的」。

總體來說，各宗敎均認為善惡行為與人 

死後的生命景況有關係。

古代近東及猶太教的槪念

巴比倫人認為人一生工作可分「善工表」與 

「罪惡表」，前者與壽數成正比。埃及宗敎 

的霍乎（T h o t h  )亦是專記人間善惡行為的 

神 ，死人可以為他在生前做過的善行爭取善 

待 。希腿人的觀點與巴比倫人相近，按琐羅 

亞斯德敎〔亦稱祿敎（Zoroastrianism )*，原 

為古波斯宗敎〕的末世論說，人一生的好思 

想 、言語和行為，均可以伴隨人的靈魂上升 

天堂，在大審判之日，善行與惡行可以互相

抵消。日後幾個宗敎看善工可以積存下來放 

在倉庫的思想，很可能與祿敎有某種關係， 

其中包括猶太敎、回敎和中世紀的天主敎。

回敎認為;神接受人的悔改是有條件的， 

人必須以信心及好行為來驅走邪惡。猶太敎 

把 r 善 工 」 （ma'as/'m torim ) 與 「成全律 

法 」 （migwoth ) 等同。善工不僅包括施捨 

和仁慈，它們亦成了其他善行的基礎（參申 

十五 7 及下）。善工之所以是善工，皆因它 

們不是律法的要求，只是出於「善心的行 

為 」 （gemiiuth hasadhim ) ，故具有救讀 

功能 ，是神在審判日要論功行賞的（轄年書 

三十 1 9及下）。猶太人有時還認為善工的功 

勞 可以 分給 有需 要的 人，如已死的親人  

( Pirke Aboth iv.lla, vi.9b ) 。

專解的敎專

晚期猶太敎那種天上倉庫及記錄人行為之冊 

子的思想，在新約也有。 r 好行為 j  ( kala 
erga ) 見於馬太福音五 16 ；「積財寶在天 

上 」載於馬太福音六20 ；而記錄人行為之冊 

子在敢示錄二十1 2。此等思想在猶太敎敬虔 

的領袖和信徒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耶穌 

批評他們的，不是刻意行善，而是以善工自 

誇 ，以此向神邀功，並因而看不起其他人， 

像耶穌牧納的罪人、妓女和税吏。猶太人看 

重的善工有三類：施捨、禱告和禁食；耶穌 

認為本於痛悔之心來禁食是好的，以之為自 

潔靈魂之舉卻是無益；以禱告來與神交通是 

好的，以之技耀人前是不好的；以愛為動力 

的施捨是好的，以之表示高人一等卻是不好 

的 （太二十五3 7 及下）。

保羅的敦導

保 羅 書 信 強 調 人 只 能 因 信 稱 義  

( Justification )*，不能以好行為自誇。他當 

然不是反對好行為，他只是說好行為並不是 

好得能叫人得救。猶太人一個長長的失敗史 

正足以說明 ’ 這也是羅馬書的要義之一。說 

猶太敎只重行為，不談信心，是不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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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既信有神，亦相信好行為能滿足神的要 

求 ，這是保羅反對的；故他強調只有信能使 

人得救（羅十一 6 ) ，人不除掉因善工而產 

生的廳傲，就不能得神的喜悅；當人在基督 

裡蒙神悅納，他也要行善（弗二 9 〜 10 ) 。 

保羅的善工觀與猶太敎最大的分別乃在，連 

信徒的善工也是「在耶穌基督裡造成的」 

(弗二  1 0 a )，這種善工的特色是以愛基督 

為其動機，以聖靈為其動力，而一切都是以 

父神的榮耀為其目的。

敎父及天主敦的觀點

論好行為之功用的敎父，最特別的有特土良 

( Tertullian )"、居普艮 （Cyprian f 和奥古 

斯丁 ( Augustine*; E. J. Goodspeed, Index 

Patristicus, Leipsic, 1907 ) 。他們同樣秉承 

保羅因信稱義的敎訓，拒絕以善工邀神恩的 

思 想 ；奥古斯丁更進一步指出，保羅那「惟 

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 （加五 

6b ) 的原則 ’ 正是信心加愛心的善工論，不 

是猶太敎信心加行為的自義論（Augustine, 

D e  fide et operibus ) °

羅馬天主敎從特土良發展出一種複雜的 

功德觀（Merit )•，它混合了救恩宗敎與公義 

宗 敎 ，後來二者失去平衡，慢慢變成幾乎只 

具倫 理理 想的 體系 。就是早期經院哲學  

( Scholasticism ) *大師也把善工放在「人的 

責任」（actus h u m a n i ) 的綱自下來討論， 

不 視 之 為 「好行為」 （bona opera ) 的類 

別 ；就是中世紀著名的神秘主義者如克勒富 

的伯爾拿（Bernard )*、艾哈特 （Eckhart )* 

和陶勒（Tauler )*，都反對以善工換神恩的 

思想。

十六世紀的天特會議卻為善工的地位辯 

護 ，認為基督不僅是我們應當相信的救主， 

也是應當信服的律法頒布者；福音不是無條 

件 的 ，人不守神及敎會的律例，就不能得永 

生 。那什麼是必須守的行為呢？就 是 「禁 

食 、慈惠工作、禱告和屬靈生命其他的操 

練 」，這些都是與基督同受苦的標記（羅八

1 7 ) ，亦是人與肉體爭戰必須的手段。

今天天主敎的善工觀可作如下撮述：就 

是犯了最嚴董罪行的人（如死囚）也可行 

善 ，他做的善工當然不會叫他上天堂，「卻 

可能為他換來使他回轉悔改的神恩，或避免 

即時的刑詞」。什麼是屬於善工一類的呢？ 

那就是守彌撒、禁 食 、告 解 、守聖餐、捐 

獻 ，及不在非法的時候結婚。他們認為聖經 

最推許的善工卻是禱告、禁食和施捨。尤為 

重要的是良善的動機，這是毎早晨要藉禱告 

來引發的；由良善的動機來成就的善工，具 

有 「雙善」的果效，是神最欣賞的。它與信 

心和希望，加上神叫人成聖的恩典，就是人 

在神面前得功德的要素，可以得到神的恩 

典 ；而此恩典亦能使他避免因犯罪而招來的 

即時刑罰。

東正敦會

東正敎（Eastern O r t h o d o x  f 視 「信心和善 

工 」為基督敎最基本的兩項要素。三世紀的 

希 膜 敎 父 麥 托 丢 ( M e t h o d i u s，約 260 ~  

312 ) 說 ：「值得稱讚的人，是內心有正確的 

信仰 ，外面有好行為的人。」耶路撒冷的區 

利羅（Cyril O f  Jerusalem ) 的一段話，更能 

概括東正敎的善工觀：「尊重神的途徑有 

二 ，敬虔的信仰和好行為；沒有好行為的信 

仰不為神接納，正如沒有正確信仰的好行為 

不被祂接受一樣」。

路德與墨蘭頓

路 德 （Luther r 重視的是信心的能力，因此 

信仰的道德意義只是處於次要的地位。他不 

是不重視好行為（雖然他作品中有時給人反 

律法的感覺）；他一直堅持好行為只是信仰 

的結果，二者不能等同。他的名著《論善功》 

( Von den guten Werken, 1520 ) ，一開頭 

便 說 ：r 第一我們應當知道，除了神所命令 

的以外，沒有善功。」信心才是首要的，有 

了真的信心便會有好行為。在信心之外的好 

行為，即企圖以好行為來換联神恩的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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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置廣定罪的，他 視之 為 「律法主義的善

工 」。

有了這個了解，就知道他是推許善工 

的 。他認為以神為首的信心必然有好行為， 

這樣的好行為是以愛鄰舍為它的標記。但好 

行為未必一定能邀神恩，它只是信心的自然 

結果。凡因正確的信心而相信和受洗的，就 

是一個快樂的蒙福者，已經得到神最大的恩 

典 ：永生。但為了證明他的信心是真實的， 

他必須不斷保守、操 練 ，和成全他的信心， 

這就是善工的地位和價值。

墨蘭頓（M e l a n c h t h o n  )*是個人文主義 

者 ，對善工自然就遠比路德看得重要。他認 

為 「責 任 的 原 則 」 （principle of obliga

tion ) 不 是 「強加 J 於信徒身上，卻是信徒 

「欠下」的 。墨蘭頓於 1 5 2 9年草擬的奥斯堡 

信 條 （A u g s b u r g  Confession )* 第六條申  

明 ：「信必定結出好果子來；並且人應當行 

上商所盼附的善事，因為這是上帝的旨意， 

而非因想靠善行在上帝面前稱義。」奥斯堡 

信條的精神是路德的，但執筆者是墨蘭頓， 

我們可在此信條看到此二人在善工的不同著 

重點上角力。如剛引的第六條是否定善工能 

叫人稱義 （路德的思想），但在第二十條 

( 3 ) 、二十六條（2 )和二十七條（13 ) ， 

則明文反對 r 看善工為不需要的不成熟看 

法 」。

現代更正敎的看法

就是信義宗 ( Lutheranism )*的神學家也不 

會像路德那樣，只把善工看成信心的記號。 

他們認為聖經對人的責任及好行為的敎導， 

非常多元化，有些行為的本身是善的，我們 

當本乎此來給予肯定。當 然 ，單靠好行為不 

會 叫 人 得 救 ，但 我 們 不 應 單 按 睛 罪 論  

( A t o n e m e n t  ) * 來給好行為定位，不然的 

話 ，別的宗敎的好行為，及沒信仰之人對社 

會的建樹，就會被我們全盤否定；這在宗敎 

及文化都非常多元化的東南亞社會，會產生 

很多問題。整體來說，這是福音派昔日犯下

的 偏 差 ，結果是不問世事，又是今日自洛桑 

信 約 （L a u s a n n e  C o v e n a n t  )*之後努力改善

的 。

今天更正敎與天主敎都否定人可以單靠  

善工得救，但他們同樣努力在救讀宗敎與道 

德宗敎二者中找一個平衡點，並且認定人能 

行 善 ，亦是出於神在基督內給人的恩賜。這 

樣 一 來 ，中世紀把善工孤立起來評價的偏  

差 ，就至少得到部分的糾正了。

另參：倫理 學（Ethics ) ; 功 德 （Meri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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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Gore, Charles 哥 爾 （1853  ~  1932  )
安立甘大公主義 ( Anglo-Catholic )*的領袖 

和 學 者 ，曾任伍斯特（Worcester, 1902 — 

5 ) 、伯明罕（1905 ~  11 )及牛津（1911 ~  

9 ) 的 主敎。哥爾出身責族家庭，在哈羅 

( H a r r o w  ) 受敎育，早期「天主敎」靈性生 

活 的操 練即 由 此 而 獲 得 ，並頗受魏斯科  

( Westcott ) *的影響。後在牛津大學的巴利 

奥 爾 學 院 （BalHol ) 就 讀 ，是傑出的畢業  

生 ，於 1 8 7 5年被選為聖三一學院院士。 

1880 ~  3 年成為剛成立的神學院院長，1884 

~  9 3 年則任牛津剛成立之安立甘大公主義研 

究中心之博西學院 ( P u s e y  H o u s e  ) 的圖書 

館長 ，他對當代屬靈生命的影響力，不下於 

紐 曼 ( N e w m a n  ) 。從神學思想來說，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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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也是哥爾最具成果的階段，引起的爭議 

也 不 少 。 他 嘗 試 把 單 張 運 動  

( Tractarianism* ，牛津的復興運動）與批 

判性的釋經結合，來塑造一種可以流行起來 

的敎 義 學 ；但他的《基督敎會的事奉》( The 

Minist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1 8 8 8，新 

修 訂 本 1919 ) ，卻極力辯護高敎會看主敎制 

是源於使徒的論點。他編的《世界之光：道成 

肉 身 之 宗 敎 的 系 列 研 究 》（Lux Mundi: A  

Series of Studies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carnation, 1889 ) ，卻是他自由的天主敎  

思 想 邁 向 成 熟 的 作 品 。他 的 班 普 頓 講 座  

( B a m p t o n  Lectures )*，以《神兒子的道成  

肉身》（The Incarnation of the S on of God,

1891 ) 為 題 ，叫傳統的單張運動成員深感困 

惑 。哥爾不僅廣引希騰敎父的作品，來肯定 

道成肉身的核心地位，並且說基督完全的人 

性 ，是 包 括 祂 自 願放 下 神 聖 知 識 （參虚己  

說 ，Kenoticism"* ) ，成為一個與其他人一  

樣無知的人。

哥爾可不是一個頭腦狭溢的贵族知識分 

子 ，他一生參與建立公義社會的工作，努力 

尋找一種能在草根階層可以落實的信仰生  

活 ，故 一 直 都 參 加 牛 津 的 加 爾 各 答 使 團  

( O x f o r d  Mission to Calcutta ) , 和基督敎 

社會主義聯會（Christian Socialist U n i o n  ) 

的 工 作 ；在伯明罕作主敎時，亦參與工人敎 

育 協 會 （W o r k e r s  Educational A s s o 

ciation ) 的 事 工 ，能把安立甘大公主義的護 

敎 學 ，與基督徒的社會行動連結起來。下列 

作品頗能顯出他怎樣把天主敎聖禮敎義學， 

與基督徒對社會和敎會的責任組織在一起： 

《論文》（Dissertations, 1895 ) 、《基督的身 

體》（The B o d y  of Christ, 1905 ) 、《基督與 

社會》（Christ an d  Society, 1928 ) ’ 和《登 

山寶訓》( S e r m o n  on the Mount, 1896 ) 。

儘管哥爾的主敎工作是成功的，他卻被 

孤 立 ；他竭力反對當時愈來愈開放的安立甘 

大公主 義，就如後者倡議的聖禮改革（想把 

聖 餐 變 得 與 天 主 敎 的 一 樣 ），和對信經

( Creeds T 的寬鬆態度。他的晚年在倫敦度 

過 ，以敎學與寫作為生，主要是為基督敎信 

仰 辯 護 。這 時 期 的主 要 作 品 ，是敎義三郁  

曲 ： 《對 神 的 信 仰 》 （Belief in God, 

1922 ) 、《對基督的信仰》（Belief in Christ, 

1922 ) ，和《聖靈與敎會》（The Holy Spirit 

a nd the Church, 1924 ) 。他的安立甘大公  

主義立場，則可見於《當代安立甘大公主義運 

動》（The Anglo-Catholic M o v e m e n t  To

day, 19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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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H.

G o s p e l 福 音 新約希騰文之 euangelion

譯 作 「大喜的信息」，或 「好信息」；這種 

用 法 有 其 舊 約 背 景 （如 ：賽 四 十 ~ 六 十  

六 ）° 在 七 十 士 譯 本 ， euangelizomai 

( 「傳好信息」），是指宣布耶路撒冷已從 

仇敵的手下得釋放（賽四十 9 ，五十二 7 ) ， 

和宣告被囚的人得釋放（賽六十一 1 、 2 ) ; 

後一經文亦是耶穌在拿撒勒開始傳道時用的 

經 文 ：祂指出祂的講道正是成就了這個應許 

( 路 四 17 ~  21 ) 。除 此 之 外 ，耶穌的信息 

亦 稱 作 「天國的福音」 （參 上 帝 國 ，K i n g 

d o m  of G o d *  ) ; 耶穌常以比喻（參耶鮮的 

比 喻 ，Parables of Jesus* )來說明這段信息 

的 內 容 ：天父的恩慈與饒恕已臨到不配的  

人 ，連被輕視的人亦得到神的接納。

自耶穌的死與復活之後，福音便展開新 

的階 段。那位傳道者成為被傳講的：祂的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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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者受差派去傳揚福音，宣告祂就是天父饒 

恕和接納人的道路。神的福音是「論到祂兒 

子 」的 （羅 一 1 〜 3 ) ，它告訴我們神怎樣  

藉著基督成為肉身和藉著救讀工作，去成就 

施恩萬邦的古老應許。

對第一代人來說，自基督升天後，福音 

信息全是口傳的信息；第一本福音書是在主 

後 6 0 年代才寫成的。

新約只記載一個福音信息，彼得向受割 

禮之人講的福音，與保羅向沒受割禮之人所 

講 的 福 音 （加二 7 ) ，完 全 一 樣 ，其形式當 

然會按對象不同而有改變，但信息本身沒有 

兩 樣 ；保羅的見證是：「不拘是我 ，是眾使 

徒 ，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信了」 （林前 

十 五 11 ) 。

這信息的基本要素是：1.預言已經應驗 

了 ，基督成為肉身，開始了新約時代；2.祂 

是生在大衛家；3.祂是按聖經所說的死了， 

為要把祂的子民從罪中遂救出來；4 祂被埋 

葬了 ’又 按 經 上 所 記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  

活 ；5.祂被高舉，成為神的兒子，是死人與 

活人的主；6.祂要再來，審判世界，並把祂 

的救讀工作完全成就。

另參：好信息（G la d  Tidings ) 。

參考書自

C- H. Dodd,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and its 

Development (London, 1936); J. Munck, Paul and 

the Salvation of Mankind (ET, London, 1959).

F.F-B-

G o t t s c h a lk  S 特 沙 克 （約  8 0 3  ~  6 9  )

本 篤會 （Benedictine )*的修士、神學家和詩 

人 ，在卡羅林王朝（Carolingian )期間曾因 

預定論（Predestination )*的問題，引起法國 

和 德 國 敎 會 不 滿 。他 的 父 親 伯 爾 諾  

( B e r n o  ) 是個薩克邁的貴族，把他送入富  

爾 達 （Fulda ) 的 修 道 院 ；到 他 成 長 後 ，要

求 還 俗 ，初 獲 邁 恩 S  ( M a i n z  ) 議會批准  

( 829 ) ，但 敬 虔 者 路 易 一 世 （Louis I the 

Pious ) 因著哥特沙克之修道院反動，而把議 

決 取 消 了 。哥 特 沙 克 被 送 到 俄 比 斯  

( Orbais ) 的修道 院 ，在那裡潛心研究奥古  

斯 丁 （ Augustine )*的 作 品 ，終 於 成 為 修  

士 ；曾去 羅 馬 ，後以宣敎士身分去巴爾幹  

( Balkans ) 工 作 。

他常強調雙重預定論的敎訓，先後被邁 

恩 狂 議 會 （848 ) ，和 圭 阿 斯 （Q u i e r c y， 

8 4 9和 853 ) 議 會 定 罪 ，至終被革除職務， 

且 被 打 到 幾 乎 要 死 ， 在 侯 維 拉  

( Hautvillers ) 修道院被判終生監禁。

他的預定論是這樣的：有些人被預定要 

上 天 堂 ，有些則要下入地獄，人絕對可以知 

道自 己 得 救 或 被 定 罪 ；神並沒有要萬人得  

救 ，而基督只為少數蒙棟選的人死。人也不 

能運用自由意志為善，只能用它去作惡。當 

時好些神學家支持他的學說，包括拉特蘭努 

( R a t r a m n u s  ),、特 魯 瓦 的 普 魯 登 蒂 烏 斯  

( Prudentius of T r o y e s，861 年 卒 ），和里 

昂 的 雷 米 糾 ( R em igius of L y o n s ，875 年 

卒 ）。哥特沙克的修道院，有三個人竭力反 

對 他 的 敎 導 ，包 括 蘭 斯 之 與 克 馬 爾  

( H i n c m a r  of R e i m s ，約 806 ~  82 ) 。他們 

寫信給雷米糾，為嚴厲斜付哥特沙克一事辯  

護 ，雷米糾以里昂敎會的名義回覆：《回覆三 

封信》（Reply to the Three Letters) , 他 

批評他們不應如此對付一個修道士，並且支 

持哥特沙克的部分理論。

他們熱烈討論預定論，顯示早期伯拉糾 

( Pelagianism f 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到 

了 復 原 敎 （Protestantism )*的改敎運動期  

間 ，問題又再浮現；近代的衛斯理（J. W e s 

ley )*運 動 ，亦再對此問題表示關注；這些討 

論 加 上 別 的 恩 怨 ，就成了福音派分裂的原  

因 。自九世紀起，這類爭辯就一直在老問題 

上 鬼 韓 ，毫無創 見 ，雙方旣不能定出勝負， 

又不能在任何一面妥協。哥特沙克有些修道 

士同伴上訴於敎宗，希望把他釋放，卻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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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功 ，他仍被囚在監內，未能與敎會高層人 

物 修 睦 。哥特沙克因著身受的逼害太嚴厲  

了 ，終於在離世前患上精神病。無論哥特沙 

克的神學思想怎樣，敎會濫權用刑罰，卻是 

敎會史上羞辱的一頁。

哥特沙克是一個極具文學天分的人，他 

留下了好幾首優秀的詩，被視為卡羅林文藝 

復與最傑出的作品。

參考書目

G. W. Bromiley, Historic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1978); J. Jolivet, Godescalc d’Orbais 

et la Trinity (Paris’ 1958); J. Pelikan, The Growth 

of Medieval Theology (600 〜 1300》(The Chris- 

tisn Tradition, vol. 3; Chicago, 1978); K. Vielhaber, 

Gottschafk der Sachse (Bonn, 1956).

R.G.C.

G r a c e 恩 典 聖 經 譯 作 「恩 典 」或 「恩 

惠 」的 ，希 伯 來 文 是 IpSn，希 騰 文 是 cAia- 

ris。二個原文都沒英文 g r a c e那種個人美德 

的含義。它就像中譯所指的，由上級賜與下 

屬 ，不是下屬賺取得來，或配得的禮物。就 

神學的意思來說，是指神對人的恩慈，特別 

是 在 立 盟 約 （Co v e n a n t  f 及 棟 選  

( Election )* 上 （參 預 定 論 ， Predestina- 

tion* ) 。對信徒來說，領受神恩的結果，就 

是透過有效的呼召（Calling** ；加一 15 ) 而 

生 命 被 改 變 ，產 生 信 心 （Faith T 及悔改  

( R ep entance )* 的 果 子 （弗二 8 ~  9 ;提後 

二 25 ) 。有時塞經會從個人的角度，把神的 

恩典說成是一種獨立的美德，像某些可以擁 

有 之 「物 」 （徒 四 3 3 ，十一 2 3 ，十 三 43 ； 

羅 五 21 ) 。其 次 ，聖經亦說到「施恩的靈」

( 或 作 「恩惠的靈」 ；來 十 29 ) 。至於說希 

騰文之 crtarts是否一種獨立的能力，新約倒 

沒有明文說及。至終說來，新約的恩典觀是 

完全屬於基督論的；恩典是藉著耶穌基督才 

臨到我們（約一 1 4 、 1 6 〜 17 ; 羅 五 21 ;林

前一 4 等 ）。

恩典一詞，本身就預設了施者的自由， 

和 受 者 非 賺 取 得 來 的 意 思 （如 ：弗 二 1 ~  

10 ：多 三 3 〜 7 ) 。早於二世紀，恩典先於 

人的反應這思想，使開給受蒙蔽，那時人雖 

調救恩為新的啟示與律法，並且說恩典是透 

過敎會的制度才臨到信徒；與此同時，又忽 

略了聖靈論的發展，人慢慢地就把人的反應 

高置於恩典本身了。從某一角度而言，愛任 

紐 （Irenaeus )* 與 特 士 良 ( Tertullian )* 是 

看重恩典先於人反應的神學家，他們把恩典 

能改變人這種功能凸顯出來；但特土良為了 

把恩典說得真實，有時幾乎把恩典說成是一 

種非個人的「物質」。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的恩典觀最值  

得 重 視 ，他的預定論強調恩典的優先。伯拉 

糾 （Pelagianism )*說沒有人會受原罪的影  

響 ，因此作道德選擇時，人人都是自由的； 

奥古斯丁為要對抗這思想，發展出來的罪觀 

( Sin )*非 常 徹 底 ；他指出罪具有奴役人的  

特 性 ，只 有 「預 防 性 」的恩典才能叫人悔  

改 ，以 信 心 回 應 神 ，這就是整個救恩的基  

礎 。此 外 ，奥古斯丁亦指出有一種恩典是在 

人有了信心之後才臨到的，它使人能成為神 

愛的媒介，可以愛人及服事人。

在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 )*前期及經 

院哲學本身，人對恩典下了許多研究工夫， 

把 恩 典 分 成 r 真 實 」 恩 典 （‘actual’ 

grace ) ，和 「習 慣 性 」恩 典 ( 'habitual’ 

grace ) 。真實恩I I是指在真實行動中顯出來 

的 思 典 ，而習慣性恩典是指新性情中的基本 

原 則 。此 外 ，他們亦分別「非創造」的恩典 

( 指 神 自 己 的 恩 賜 ，是 救 恩 的 基 礎 ），和 

r 創 造 」的 恩 典 （指非創造的恩典對信徒性 

情 所 産 生 的 果 效 及 影 響 ）。到了改敎運動  

( Reformation )*期 間 ，人看恩典是一種獨  

立的恩賜，是人能回應神及接受神的一個禮 

物 。

在改敎家的敎導之下，人開給重新注意 

恩典的優先，和它是出於神這個特性。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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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ther )•把奥古斯丁的罪觀重新整理，強 

調 人的罪性和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 )*的 

意 義 ，有 時 亦 會 叫 人 看 不 到 成 聖  

( Sanctification )*是要經歷一種過程，或恩 

典本身是有一種置固信徒的歷程。整體地 

說 ，路德認為恩典可以透過信心的強弱而冒 

升 ，為要對抗律法主義和自滿自足的試探。 

但 與 加 爾 文 （Calvin )•來 說 ，成聖與董生  

( Regeneration )*的新境界與因信稱義不能 

分 開 。

加爾文的恩典觀可以應用到世界。他認 

為恩典可以分為基督的恩典與普通恩典，前 

者是人能成為基督徒和繼續是基督徒的原  

因 ，後者是防範更 H 惡的罪悪發生的力量； 

此 外 ，普通思典亦能解釋人的宗敎訴求、好 

行 為 、社會上的互愛互助，以及文學與科學 

的成就。「特 別 」的恩典有特別的功能。總 

而 言 之 ，加爾文與路德和奥古斯丁都同意， 

人在罪中是完全無助的，需要恩典才能接納 

神 。

亞 米紐 主義 （A rm in i a n i s m  )*的神學家 

柜絕承認恩典是可以分成普通恩典與救恩的 

恩 典 。他們認為只有一種恩典，是神賜與毎 

一個人的。他們似乎不能滿意地解釋聖經論 

到預定與棟選的經文，或者為什麼在一種神 

恩下人有不同的回應這現象。近年美國一些 

加爾文派神學家完全放棄加爾文的普通恩典 

觀 ，認為對不蒙棟選的人，神在福音顯出的 

恩 慈 ，足以叫那些拒絕神的人要面對嚴厲的 

審 判 。

自改敎運動之後，人仍對恩典是怎樣透 

過 聖 禮 （S a c r am e n t )*臨 到 人 ，和恩典與律  

法 （L a w  )*的關係深感與趣。就以恩典與律 

法 來 說 ，有些人接受路德的解釋，認為律法 

的功用是不斷引人到恩典面前；有些人則接 

受加爾文所謂的律法 r 第三層功用」，亦即 

看律法為基督徒成聖的積極因素。

對一些人來說，舊約時代是插入的律法 

(甚至是律法主義）時 代 ，另些人則看舊約 

時代是一預備的時代，律法把人引到基督面

前 ，叫人期望基督的來到；或說神只有一個 

恩典之約，其核心是耶解基督，而舊約時代 

是預備人進入這個恩典之約。

恩典的優先在二十世紀的巴特（Barth )* 

和拉 納 ( R a h n e r  T 的作品達到高峯；二者雖 

有不同的取向，但他們均同意，神是在恩典 

中把自己向人敞開。

另 參 ： 棟 選 （E l e c t i o n ) ; 預 定 論  

( Predestination ) ；救 恩 ( Salvation ) 。

參考書目

K. Barth, C D  '書中各處，特別是 II.1, pp. 351 

~  68 ；加爾文著，《基督敎要義》，三冊，徐慶春、 

謝秉德譯’文藝，*̂ 1991、^995、®1995 (J. Calvin, 

Institutes)； J. Daane, The Freedom of God (Grand 

Rapids, MI, 1973); C. Moeller and G. Philips, The 

Theology of Grace and the Oecumenical Move

ment (London, 1961)； j. Pohle, Grace Actual and 

Habitual (London, 1919)； K. Rahner,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I (London, 1965); T. F. Tor

rance, The Doctrine of Grace in the Apostolic 

Fathers (Edinburgh, 1948); C. Van Til, Common 

Grace and the Gospel (Philadelphia, 1974)； P. S' 

Watson, The Concept of Grace (London, 1959).

R.K-

G r a c e ,  M e a n s  o f 恩 典 媒 介 恩典媒介

又 稱 作 「恩 具 」，即思典佈施的工具。傳統 

更正敎神學家看聖道、聖 餐 （Eucharist )*和 

洗 禮 （Ba ptis m )*為 恩 典 媒 介 ，亦有看禱  

告 、璧 經 和 聖 禮 （Sacra m e n t  )*為恩典工  

具 ；近代一些神學家甚至認為，傳 福 音 （對 

外 ）和聖徒相交（對 內 ）都是恩典的媒介。 

總 其 意 ，它是指能承載及傳遞基督為人成就 

之恩典的工具。

使徒時代的敎會特重聖道為恩具，包括 

聖經本身和傳道（林前二 1 、4 、5 ；帖前一 

5 ，二 1 3 ) ，人透過聖道來感受神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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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十四 25 ) ，亦由此接受神的工作，產 

生 信 心 和 領 受 新 的 德 性 （徒 十 A  8 ；羅一 

16 ；彼前一 23 ；雅一 18 ) 。同樣地，洗禮是 

人與基督同死同復活，並接受新性情的聖禮 

( 徒二  38 ；弗 五 26 ；來 十 22 ；羅 六 3 及 

下 ；西二  1 1 ; 加 三 2 7 ; 多 三 5 ; 彼前三  

21 ) 。聖餐則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罪得 

赦免的聖禮，保羅在林前十 1 ~  5 把洗禮與 

聖餐相連起來，且與神為舊約以色列人成就 

的救恩相等。

塞道與重續

早期敎會非常看重聖道，特別是傳道。開始 

的 時 候 ，保 羅 認 為 聖 靈 把 特 別 的 恩 賜  

( charismata ) 賜給特別的人來執行（「使 

徒 、先 知 、傳 福音的、牧師和敎師」），後 

來則當作是敎會一正常的載分，是毎一蒙召 

的人都應當追求和運用的恩賜（比較弗四 11 

和林前十四）。早期敎會把聖道與聖禮放在 

同等地位來施行。

中世紀敎會開給把聖禮的地位置於聖道 

之 上 ，認為聖禮是一奥秘，而奥秘的內容即 

是神的恩典。亞 伯 拉 德 （Abelard )*把奥古 

斯 丁 （ Augustine )*之 信 、望 、愛的解釋改  

變 過 來 ，用聖禮代替「望 」 ；從 此 ，聖禮在 

中世紀神學便成了不能分割的一部分；但他 

們沒有同時強調聖道的傳講，直到方濟會修 

士 敦 司 . 蘇 格 徒 （D u n s  Scotus )*的時候才 

改變過來。蘇格徒在《論完全》（D e  Perfec- 

tione Statuum, Paris, 1895 ) 指 出 ，傳聖道 

與過高尚的生活，比施行聖禮更為重要，故 

修道士的責任不僅是主持聖禮，更要緊的是 

傳道和在生活上作別人的榜樣。

這傳統在改敎家的手中發揮到極致。路 

德 （Luther )*強調聖靈透過聖道與聖禮臨到 

眾 人 ，在人的生命上行出神績來。他重新把 

聖道置於聖禮之上，而聖禮的數目則減到只 

有聖餐和洗禮兩項；這不是說聖禮就不重要 

了 ，只是說人能領受聖禮的好處，因為是聖 

道告訴人聖禮的意義。加 爾 文 （Calvin )•的

文學同樣看重聖道和聖禮，它們是恩典的工 

具 、真敎會的印記，但他認為這些只有對蒙 

棟 選 、被預定的人才有果效，因為基督是為 

他們工作的。因著加爾文派對棟選與預定的 

重 視 ，有時叫人懷疑聖禮與聖道還是不是必 

不可少的。

十七世紀的信義宗神學家基本上仍沿著 

十六世紀信義宗的傳統；敬 虔 派 （Pietism )* 

則 看 重 聖 靈 的 光 照 ，或 說 是 「內在的道」

( inner w o r d  ) ，這思想亦可 見於 重洗派  

( Anabaptist ) *的敎導。這思想成了日後惟 

理派的前導，認為神真實的啓示包括某種天 

生的宗敎意識和道德觀念。

近代人同樣董視聖道與聖禮。聖道的地 

位 在 福 音 派 （Evangelicals ) *最 為 明 顯 ，講 

道占了崇拜大部分的時間；而聖禮的地位較 

為 不重要，有些一個月才舉行一次，有些甚 

至是一季一次。他們看聖禮的性質比較接近 

慈 運 理 （Zwingli )•，即認為聖禮只有紀念或 

代表的意義，作為恩典工具的特性就大大減 

弱 了 。

另 參 ：恩 典 （G r a c e  ) °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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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 a s s r o o t  T h e o l o g y 草 根 祐 學 參菲

律賓神學（Philippine T h e o l o g y  ) 。

G r a t i a n 格 拉 典 參 敎 會 律 例 （C a n o n  

L a w  ) 。

G r e a t  S c h i s m 大 分 裂 參 分 裂

( S c h i s m  ) °

G r e e k  O r t h o d o x 希 勝 東 正 敎 參東正

敎神學（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 。

G r e g o r y  o f N a z i a n z u s 拿先斯的貴格

利 （約 3 2 9  ~  9 0 )  亦 稱 神 學 家 貴 格

利 ，是加帕多家三敎父之一〔其他二位是該撒 

利 亞 的 巴 西 流 （Basil f 和 女 撒的 貴格 利  

( G r e g o r y  of N y s s a  )*]。他與巴西流在雅典 

讀書的時候便成莫逆。返回加帕多家後，貴 

格利在不大情願之下受按立為長老，目的是 

幫助他作主敎的年老父親。其後講的一篇道 

( Oration  II ) ，被 譽 為 敎 牧 學 （Pastoral 

T h e o l o g y  T 的經典之作。貴格利後來又在不 

願意的情況下被推為主敎，這次是幫助他的 

朋友巴西流，巴西流這時成了該撒利亞的總 

主 敎 。巴西流死後，貴格利要負責領導東羅 

馬帝國首府的君士丁坦堡餘下的東正敎徒。 

貴格利有出色的辯才，加上他深為狄奥多西 

一 世 （Theodosius I, 346 ~  9 5 ，東羅馬帝國 

皇 帝 ’召集第一次君士坦丁 堡會議）的賞 

識 ， 使 正 統 思 想 大 勝 亞 流 主 義  

( Arianism ) *。貴格利曾任君士坦丁堡的主 

敎 ，領導君士坦丁堡會議（381 ；見 會 議 ， 

Councils* ) 一段 時 間 ，之後就請辭，隱居加 

帕多家了。

贵格利的神學多見於他的講章、信札和 

詩 。3 8 0年在君士坦丁堡講的五次《神學演

說》（T heological Orations ) ，是他的三一

論的主體。他一開始便強調，神學家必須先 

得 潔 淨 ，以及強調神（G o d  f 是不可知的， 

接 著 便 就 神 內 在 的 關 係 來 解 釋 三 位 一 體  

( Trinity ) *。聖父是生者和發放者，聖子是 

受 生 的 ，聖靈則是被發放的。聖子的生與聖 

靈的被差遺均是未有時間之前便是如此，因 

此三位都是永g 的 （任何在時間之前的都是 

永 極 的 ）。父雖然可能是大於子，因為祂是 

生 子 的 ；但所謂大者，非指本性，因為父與 

子均是同一本性。父與子的名字只是告訴我 

們其親密的關係。

貴 格 利 是 本 於 此 來 為 聖 靈 （H o l y  Spi

rit f 的神性辯護，聖靈只能是受造或本身就 

是 神 ，而只有後者才合乎基督敎的信仰。但 

聖靈既不是受生的又不是非受生的，祂只是 

由所出 （to ekporeuton  ) ° 這樣一來，三位 

之分別就在同一本性得以保存。貴格利的三 

位一體論與巴西流的一樣，即聖靈是神，與 

父同質。

貴 格 利 對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f 的貢 

獻 ，主 要 是 在 他 反 對 亞 波 里 拿 留  

( Apollinarianism ) *的作品內。他 說 ，在亞 

當裡墮落的整個人性，都必須與聖子完全聯 

合 ，包 括 靈 、魂 、體 ，r 因為不被取上的不 

會 得 到 醫 治 」 （‘for the u n a s s u m e d  is the 

unhealed’ ) ；這句名言成了敎父讀罪論的基 

石 。

除了上述的《神學演說〉外 ，他與巴西流 

合編了《俄利根選錄》（PM Iocalia ) ；反亞波 

里 拿 留 的 作 品 見 於 他 的 信 札 （編 號 101、 

102 ) 。以 弗 所 會 議 （431 ) 和週克敏會議  

( Chalcedon, Council of*, 451 ) 均指定他的 

信 札 101為正統信仰的標準。

參考書目

英譯選集：tr. by C. G. Browne and J. E. Swal- 

low in NPNF, second series, vol. 7 (1894; repr. 

Grand Rapids, MI, 1974) ;另參 E. R  Hardy and C.

C. Richardson, Christology of the Later Fa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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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enoit, Saint Gr^goire de Nazianze (1876; 

repr. Hildesheim, 1973); J. L. Gonzalez,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vol. 1 (Nashville, TN, 

1970)；凯利著’《早期基督敎敎義》，康來昌譯，華 

神 ，1984 ( J. N. D. Kelly, Early Christian Doc

trines, London, 1̂977); J. Plagnieux, Saint 

Gr6goire de Nazianze Th^ologien (Paris’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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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 揚牧谷

G r e g o r y  o f N y s s a 女 撒 的 貴 格 利 （約

3 3 5  ~  9 5  ) 是加帕多家三個敎父最年輕  

的一位〔其他兩個是他的哥哥該撒利亞的巴西 

流 （B ^ i l  )*，和親密戰友拿先斯的貴格利  

( G r e g o r y  of Nazianzus )*] ° 在 四 世 紀 ，尼 

西亞信仰勝過亞流主義 ( Arianism f 者 ，他 

居 功 厥 偉 ，且 為 日 後 敎 會 的 三 位 一 體 論  

( Trinity T 定下了規模。貴格利不像其他兩 

位 ，他沒有受過大學敎育，但他仍像他們一 

樣 ，敎 修 辭 學 ，而且作為騰測性思想家來  

說 ，他比另二位還勝一壽。在 3 7 2年巴西流 

按立他為女撒的主敎，好幫助他處理敎會的 

權力鬥爭。巴西流死後，他成為君士坦丁堡 

會 議 （381 ；見 會 議 ，Councils** ) 最董要的 

人物之一。

貴格利對加帕多家三一論的貢獻，主要 

是 見 於 《我們不應說有三位神》（That W e  

Should Not Think of Saying There Are 

Three G o d s  ) 。亞 他 那 修 （Athanasius )* 

和其他尼西亞神學家有時因為過分強調同一 

本 體 〔OUS,'a ; 見 本 質 （Substance )*]，和其 

合 一 性 ’可能被人誤會為一位一體；加帕多 

家 敎 父 為 平 衡 這 點 而 強 調 三 個 位 格

( Hypostaseis f 。但 這 也 有 它 的 危 險 ，因

為容易給人誤會為三神論（Tritheism )*，特 

別他們用的類比，說如三個人有著同一的人 

性 。責格利指出，我們不應說有三位神，各 

有相同的神性（G o d h e a d  ) ，因為說三個人 

同有一人性這類比是不正確的，容易誤導， 

這 種 人 性 其實 只 有 一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再 

者 ，貴格利認為三個人可以各有自己的活  

動 ，而這些活動又是互不關聯的；這在神裡 

卻是不可能的，三位所作的均是對這個受造 

界 ；毎一位所作的，都是其他二位完全認同 

的 ，都是以聖父為本源；由聖子而做，藉聖 

靈而廣至完全。貴格利重要的神學作品還包 

括《反歐諾米》( >4ga/'nsf Eunomlus ) ，和反 

亞波里拿留（Apollinarianism )*的論述。

貴 格 利 寫 了  一 本 較 詳 備 的 《論敎 義》 

( Catechetical Oration ) ，是用來敎導剛  

信主的人。我們可以在這書看到他是受新柏 

拉 圖 主 義 （參柏拉圖主義，P l a t onism ") 和 

俄 利 根 （Origen )*的 影 響 ，特別在他解釋創 

造 論 （Creation r 、人 性 （特 別 在 性 愁 ， 

Sexuality* )和邪惡（Evil )* 等問題。

雖然貴格利比俄利根更近基督敎的正統 

敎 義 ，但我們仍可在他的作品看出，他是主 

張普 救主 義 （Universalism )*的 ，他認為整 

個受造界至終都會得到救讀，包括魔鬼在  

內 。凡是今生不得潔淨的，死後的火也會把 

他潔淨過來。貴格利思想的原創性，可見於 

他 的 讀 罪 論 （A t o n e m e n t  f 和 聖 餐  

( Eucharist )* ° 他認為睛罪之可以成就，全 

因為基督以自己生命為睛價，付給了撒但  

( 參 救 睛 ，R e d em p t i o n *  ) ；撒 但 就 像 「一 

條貪禁的魚」，把 「餅 」完全吞下，不知道 

在肉之內是隱蔵了神的性情，正如魚餅的裡 

面 「是有一個钩」。敎會對貴格利這個粗陋 

的 比 喻 ，和說 讀 價 是 付 給 撒 但 ，是不接受  

的 。貴格利理論的價值，乃在於騰罪論客觀 

及宇宙性的意義，並且把睛罪論聯上神的良 

善 、能 力 、公義和智慧等屬性。他對聖餐的 

看 法 ，與身體復活（參一般復活，Resur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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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G e n e r a r  ) 的信仰有密切的關係；他認 

為人身體的得救（參 救 恩 ，Salvation, ) 是 

由聖餐傳來的，祝聖後的餅與酒成了基督的 

身 體 ，我們接受基督的身體，因此就能不朽

了 °

貴 格 利 的 神 修 神 學 （Mystical 

T h e o l o g y  )*作品也很具影響力，他說人的靈 

魂是透過三個層次來提升的：1.擺脫愁念的 

自由（apatheia ) ； 2.透過獲得神秘知識而 

擺脫感官知識（gnosis ) ； 3.藉著黙想，靈 

魂 進 入 神 聖 的 黑 暗 fJtieOria ; 見 黑 暗  

( Darkness ),〕。

參考書自

英譯選集：tr. by W, Moore and H. A. Wilson 

in NPNF, second series, vol. 5 (1890; repr. Grand 

Rapids, MI, 1976); cf. also E. R. Hardy and C. C. 

Richardson, Christology of the Later Fathers {LCC 

3, London, 1954).

G. W. Bromiley, 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 

duction (Edinburgh, 1978); A. S' Dunstone, The 

Atonement in Gregory of Nyssa (London, 1964)； 

idem, ‘The Meaning of Grace in the Writings of 

Gregory of Nyssa', SJT 15 (1962), pp. 235 〜 44; J. 

L. Gonzalez,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vol. 1 

(Nashville, TN, 1970);凯利著，《早期基督敎敎 

義》，康来昌譯，筆神，1984 ( J. N. D. Kelly,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London, ̂ 1977); I. P. Sheldon- 

Williams in CHLGEMP, pp. 447 〜 56; J. H. Sraw- 

ley in ERE III’ pp. 212 〜 7; E. Venables in D C B  

II’ pp. 761 〜8.

T-A.N.

G r e g o r y  of R i m i n i黑米尼的貴格利 

(約1 3 0 0 〜5 8 )  貴格利是在意大利的

黑米尼出生，作了奥古斯丁會的修道士後， 

潛心修讀神學，後來還敎神學。從 1341 ~  

5 1 年 ，他在巴黎任敎；1 3 5 1年他返回黑米 

尼的奥古斯丁修道综；1 3 5 6〜 7 年 ，他先後

擔任該修道院的代理院長和院長職務。他留 

下 來 最 重 要 的 作 品 ，是 為 倫 巴 都  

( L o m b a r d  ) *的《四部語錄》( S e n t e n c e s  ) 

寫了兩冊註釋。

貴格利的神學被譽為十四世紀奥古斯丁 

派 ( Augustinians )*對當代 問 題的 標準 回  

應 。他 與 其 他 人 一 樣 ，認 為 信 心 與 理 性  

( Faith an d R e a s o n  ) *不 能 混 靖 ，敛示信仰 

與自然知識不能同日而語；他強調理性是有 

限 制 的 ，但神的道卻是深不可測。他把神學 

建 基 於 敢 示 （Revelation )*，否認自然神學  

(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 *有任何地位。從哲學 

的 角 度 來 說 ， 他 是 惟 名 論 者  

( Nominalist )*，因此他與當時甚具勢力又  

不 大 正 統 的 俄 坎 派 （參 俄 坎 的 威 廉 ，W i l 

liam of O c k h a m *  ) 很 相 近 ；但貴格利的神  

學比他們較近正統，因為他一直堅守著奥古 

斯 丁 的 思 想 。他與同一時代的布拉得冗丁  

( B rad w a r d i n e  ) " — 樣 ，竭力反對流行的半  

伯 拉 糾 主 義 （Semi-Pelagianism )*。他強調  

神完全的主權，和人在得救事上必須完全倚 

靠神的恩典；沒有了神的恩典，人性就是發 

展到最完全也無濟於事。棟選完全是出於神 

的 主 權 ，人被選上也是如此，不是因為人配 

得 。

貴格利接受奥古斯丁的說法，認為人沒 

有經過嬰孩洗禮，就只會下地獄，因此人冠 

以 「虐 嬰 者 」 （fortor infantium ) 之 講 名 ； 

但他的同僚本於其神學，專稱之為「真正的 

博士 」 ( doctor authenticus ) °

參考書目

G. Leff, Gregory of Rimini (Manchester, 

1961).

A.N.S.L.

G r e g o r y  P a la m a s  帕拉馬（1 2 9 6  ~  

1 3 5 9  ) 帕拉馬是東正敎（Eastern O r t h o 

d o x  f 的神修主義者和神學家，他的出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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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事* 不詳，可能是 1296年生於君士坦丁 

堡一個貴族家庭。從年輕時代便深受修道院 

的生活吸引，曾苦勸他的兄弟姊妹和早年守 

寡的母親過宗敎生活。約 1318年與他兩個兄 

弟登亞陀斯山（M t  A t h o s  ) ，認識靜坐派 

( H e s y c h a s m  )*特別的修懷方法。按這一派 

的說法，人只要閉著氣不呼吸，長久注視自 

己的肚腾，就會看見「上帝的光」，如耶穌 

登山變像的光。

當時土耳其大軍正向著亞陀斯山推進， 

帕拉馬不得不逃到帖撒羅尼述，且在 1326年 

受按為修士。1331年他重返亞陀斯山，六年 

後與希腿修士巴爾拉安（B a r l a a m  ) 發生激 

辯 。巴爾拉安原是天主敎神父，後阪依東正 

敎 ；他頗受惟名論的影響，又誤解亞略巴古 

的偽丢尼修（Pseudo-Dionysius the Areopa- 

gite f 的思想，以為神是完全不可知的。帕 

拉馬批評他的思想，引來巴爾拉安厲害的反 

撲 ，說他屏息觀牆的修懷方法為異端；帕拉 

馬為了維護靜坐派的正統，寫了他最董要的 

作品《神壁靜坐派的三董辯護》（Triad D e 

fence of the Holy Hesychasts， 約 

1338 ) ，帕拉馬的思想為他的同僚認同，二 

者的爭辯轉趨激烈。

1341年的君士坦丁堡會議判帕拉馬的思 

想合法，又判巴爾拉安為異端；不久巴爾拉 

安獲得足夠的支持，判案逆轉，帕拉馬且被 

遂出敎會；但 1347和 W 5 1 年的君士坦丁堡 

會議再接受帕拉馬的思想，他且於 1347年受 

按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敎，其神學和靜修法 

便成了東正敎思想與生活的一部分。

在神學思想上，帕拉馬認為人的靈魂與 

身體是不可分的整體，因此靜坐派用的修懷 

方法是合法的，他們因此見到的「上帝之 

光 」，也就是靈魂經歷到的神。但神分作 

「本體」（OUSia ) 與 「能力」（energies ) 

兩部分，神的本體是不可知的，但祂的能力 

卻遍存於萬物，也是人能經歷的；人經歷神 

的能力，就是經歷神自己。

參考書目

帕拉馬的作品大部分保存下來，P. C. Christou 

編譯的全集在1962年及後出版。研究他作品的有J. 

Meyendorff, Introduction ^ rdtude de Gr^goire 

Palamas (1959); St Gregoire Palamas et a l M y s 

tique Orthodoxe (1959)：另參 H. U. von Balthasar, 

The Glory of the Lord (ET, 1983)； A.-J. Festugiere, 

Personal Religion among the Greeks (1954)； W. 

K. C. Guthrie, The Greek and Their Gods (1954).

揚牧谷

Gregory the Great 大 貴 格 利 （約 540

~  603 ) 大貴格利作修道士時原是羅馬的 

行 政 長 官 ，他 棄 此 高 位 ，進入本 篤會  

( Benedictine )*作修士（參苦修主義與修道 

主義，Asceticism an d  Monasticism ) ，又 

用自己的錢在西西里和意大利設立修道院。 

他後來作了敎宗，仍然穿著一般的修士袍， 

與其他敎士過著同樣嚴格的生活。毋怪乎他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作 品 叫 做 《牧 靈 指 南 》 

( Pastoral R u le，馬 千 里 譯 ，光 啟 ， 

1968 ) ，有很重的修道士色彩。

大貴格利作敎宗（P a p a c y  )*時 ，意大利 

正陷於內亂與分裂的局面；他為了控制局 

面 ，曾給不同的意大利城市委派總督，又提 

供物質動付倫巴都人，故實際上就是把敎權 

延伸到俗世事情上。

儘管大貴格利肯定敎宗權柄是源自使 

徒 ，遇有不同敎區發生糾紛，他卻一直拒絕 

以敎宗的身分介入敎區主敎的裁決權，寧願 

讓他們自行解決。因此當他看見君士坦丁堡 

主敎長以「普世敎長」的身分自居時，使大 

表 反 對 ，認為這樣旣不合.常 規 ，又過於自 

大 ；他自己常以「神眾僕人的僕人」自居。

大貴格利在學衛上是混合了精研的奥古 

斯丁主義（Augustinianism )*和各種流行的 

敬 虔 生 活 。 他 出 版 了 《對 話 錄 》 

( Dialogues ) ，裡面記載著意大利聖徒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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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奇言怪行和異象，他似乎都接受。他為懷 

獄 （Purgatory )•定下的敎義亦成為天主敎 

在這方面的標準敎義，認為在懷獄受苦的靈 

魂可以透過在生之人為他守的彌撒而得超 

渡 。他自己雖然不敬拜形像（I m a g e s  )*，但 

認為對不識字的信徒有莫大禅益。

在敎會擴展的事工中，大貴格利的貢獻 

亦是巨大的，派坎特布里的奥古斯丁去英 

國 ，即為人津津樂道；此外亦為加強西班 

牙 、高盧和北意大利的敎會而做了不少事 

情 。

參考書自

F. H. Dudden, Gregory the Great , 2 vols. 

(London, 1905); G. R. Evans, The Thought of 

Gregory the Great (Cambridge, 1986).

G.A.K.

Grotius, H u g o  格 魯 希 烏 （ 1 5 8 3  ~  

1 6 4 5 )  荷蘭法 律學者 、政治家和神學  

家 。他有兩項大建樹：他是荷蘭國際公法草 

擬 人 ，又是騰罪論中之政府論的創始人。除 

此之外，還有很多其他法律及神學作品。

格 魯 希 烏 於 1 5 9 5年 進 入 萊 頓 大 學  

( Leiden University ) 攻 讀 ，治學嚴謹，為 

日後的成就建立了穩固的基礎。他從家庭承 

繼了人文主義，又加上治學上的慎思明辨， 

大大窜助他在法律與神學的發展。他從奥爾 

良大 學 （University of Orleans ) 獲得博士 

學位（L L . D  )後 ，使執業律師，且多次出任 

重要的公職。

1 6 1 0年亞米紐（A r m i n i a n i s m  )*的跟隨 

者發表「五項抗辯書」，指出為什麼他們捨 

棄嚴格的加爾文主義（參改革宗神學，Re- 

f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這個抗辯書其實混合 

了相當複雜的問題，其中尤以地方與中央權 

力的劃分問題為要。格魯希烏原是亞米紐派 

信徒 ，但他不贊成採取激烈的手段，在 1613 

年發表了 Ordinum P ie tas，要求雙方節制。

翌 年 ，他再度草擬「和諧法」 （Resolution 

for Peace, 1614 ) ，禁止傳請引起爭議的敎 

義 ，要人忍讓。這場紛亭終於以政變手法解 

決 ，當時加爾文派的領袖是拿梳的馬烈斯 

( Maurits of N a s s a u  ) ，他 亦 是 奥 蘭 治  

( O r a n g e ，荷蘭王室名）的王子，帶兵迅速 

奪取各主要城市的控制權。亞米紐的領袖阿 

爾 頓 巴 内 咸 （Jan va n  Oldenbarnevelt ) ， 

因為支持地匿自主權，被拘補和處決，格魯 

希烏則被 判 終 生 監 禁 。多 特 會 議 （Dort, 

S y n o d  of *, 1619 )接納加爾文主義為反對抗 

辯書而提出的五點。

格鲁希烏於 1 6 2 1年逃往巴黎，於 1631 

年曾再返荷蘭，然後就在德國安頓下來。 

1635 ~  4 5 年 ，他是瑞士派往巴黎的領事； 

在 一 次 船 難 事 件 喪 生 於 羅 斯 托 克  

( Rostock ) °

格魯希烏的文學天分相當出名，他早期 

寫成的戲劇/Aofamus exul ( 1601 ) ，影響彌 

爾頓的《失樂園》（Joh n  Milton, Paradise 

L o s t )。在法律學的作品更為重要，1 6 0 9年 

的 Mare L iberum是第一本解釋公海自由的 

書 ；有些論民事法的作品至今仍被採用。但 

最 重 要 的 莫 過 於 論 國 際 法 的 De lure 

Praedae ( 1 6 0 4年寫成，卻要到 1 8 6 8年才 

出 版 ）， 和 De lure Belli ac P ads  

( 1625 ) ，是現代國際法的藍本。格魯希烏 

解 釋 國 際 法 時 曾 說 ，自 然 律 （Natural 

L a w  T 的原則可以本於理性、社會秩序和敢 

示 ；就算沒有神，這些原則仍是有效的一  

後來好些人就是本於此來大加發揮。

在神學上格魯希烏的影響力亦相當深  

遠 。他傾向_於一種無信條的基督敎，主張凡 

事寛容（Toleration )*和節制。在 De Veri- 

tate Religionis Christianae ( 1627 ) ，他把 

基督敎的核心信仰列出和解釋，認為任何派 

別的信徒均可以接受；他說最重要的就是相 

信神和跟隨基督。此書曾被譯成阿拉伯文、 

波斯文、中文和其他語文，給宣敎士使用。 

其他作品如 W a  a d  Pacem Ecclesiasti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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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Votum pro Pace Ecclesiastics ( 均為

1642 ) 。則為天主敎與基督敎之復合而寫， 

卻為敎會拒絕接受，認為要更正敎和改革宗 

犧牲太多了 ° 在 >4/7nofaf,‘ones in Vetus et 

Novum Testamentum ( 1642 ) ，他以語言

學 、科學和歴史等科目的知識來註釋新約， 

這在一個完全相信敢示的時代，是相當難得 

的 。

他的神學作品  Defensio fidei catholi- 

cae de satisfactions Christi adversus 

Faustum Socinum S e n e n s e m  ( 1617,

'1636 ) ，有兩層自的，首要者原是指出蘇西 

尼主義（Socinianism T 的讓誤，但在辨惑過 

程提出讀罪論（A t o n e m e n t  )*中的政府論， 

是本於刑罰論（penal theory ) 而另行發展 

出來的理論，特重神的君權。他說神有絕對 

的主權來赦免罪人，基督的死使祂成為統洽 

者或總督，不是債權人或受傷害的一方。神 

作為統治者，最關注的就是能好好管理這個 

世 界 ；基督的死說明罪可能招致的極刑，因 

此具嚇阻作用，從而發揮出管理的果效；另 

一方面，亦能平衡神赦免罪人所顯出的恩 

慈 ，叫人更認識這恩慈的深度。

參考書目

E T  of De lure Belli ac Pads by F. W. Kelsey 

(London and Washington, DC, 1923 〜8; repr. New 

York, 1964)； E. Dumbauld, The Life and Legal 

Writings of Hugo Grotius (Norman, OK, 1969)； W. 

S. M. Knight, The Life and Works of Hugo Gro

tius (London, 1925; repr. N ew  York and London, 

1962); R. W. Lee’ ‘Hugo Grotiu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6 (1930), pp. 3 〜 61; J. ter 

Meulen, Concise Bibliography of Hugo Grotius 

(Leiden, 1925); idem and P. J. J. Diermanse, Bi- 

bliographie des Merits imprimis de Hugo Grotius 

(The Hague, 1950).

F.L.

Guilt a n d  Forgiveness 罪 咎 與 赦 免

罪咎是人犯罪後的狀況，有時是從刑罰的角 

度來界定—— 指人可能要接受刑罰的狀況  

— 但這種界說是有問題的，因為人就算獲 

判 無 罪 （如因罪證不足），或被判緩刑，只 

要他犯了罪，他就是一個罪人，無論有沒有 

刑 罰 ，皆因罪咎是關乎人不能改變的過去。 

聖經稱 人類是 有罪 的 ，正基於我們過去犯  

過 ，現在又不能抹掉的罪。

罪各與罪咎感並不一樣 ; 明顯 地 ，人可 

以犯了罪而沒有罪咎感，我們亦可能對罪咎 

認識不全或良心麻木，以有罪為無罪，那麼 

無論他犯了什麼罪，自己都無所感；這種複 

雜的情況不易對付，卻必須對付。對付之法 

自然不是透過心理輔導（他人的或自我開  

解 ），以為除去罪咎感便解決了問題；如上 

說 ，除去罪咎感與除罪，二者是不一樣的。

聖 經 說 人 是 神 造 的 ，為要成就祂的美  

旨 ；因此人要向神負責任，蒙召為的就是順 

服 ；但人人都犯了罪，「應缺了神的榮耀」 

( 羅 三 23 ) ，罪咎由是生。雅各把這情況的 

嚴 重 性 說 得 很 清 楚 ：「因為凡遵守全律法  

的 ，只 在 一 條 上 跌 倒 ，他就是犯了 眾條 」 

(雅二  10 ) ；就算只犯一條，他就是犯法的 

人 ，因此沒有人完全無罪。

按耶穌的說法，這種罪咎的後果可以是 

永 遠的 （可 三 29 ) ，我們不應低估它的嚴重 

性 。有 罪 的 人 要 面 對 永 遠 的 死 亡 （羅六  

23 ) 。

新約的核心敎訓乃是奇妙的赦免；就這 

角度而言 ，沒有一個新約作者只強調罪咎， 

他們更關心人怎樣可以得到赦免。

聖經認為罪得赦免比脫離罪惡權勢重  

要 。今天很多人都只是談論怎樣脫離罪惡權 

勢 ，以致人可以活得更好一點；這也是福音 

的一部分，但更奇妙的是，脫離罪惡權勢並 

不 等 於 罪 得 赦 免 ，我們仍得負上犯罪的責  

任 。在基督裡的救恩是指罪得赦免，和脫離 

罪惡的權勢。

神的赦免比寬恕廣且深，一個被寬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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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仍 然 是 一個 罪 人，人人都知道他犯的  

罪 ，和被寬恕的罪；被寬恕的人只是刑罰被 

除 去 ，他的罪咎身分仍然存留。但基督的赦 

免卻是罪與罪各都被除掉，罪人已被潔淨， 

他的罪咎與罪罰均被塗去。罪人是死在罪惡 

過犯中的人，神卻使他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r 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犯」（西二 1 3 ) ，我 

們就是因基督的緣故得赦免（弗四 32 ;約査 

二 12 ) 。

基督敎信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宣告罪 

得 赦免 。歷代敎會對這信息的重視，從他們 

把赦罪納入崇拜一部分就可看得出來；我們 

承認自己的罪，又得到基督的赦免，這種認 

罪與赦罪一直是基督敎崇拜的董要部分。

人誤解了約翰福音二十 2 2 〜 2 3 ，以為 

敎會的神載人員有赦罪的權柄，或可以決定 

什麼是可赦免的，什麼是不能赦免的，這樣 

的了解是錯誤的。上速經文的對象是敎會的 

整 體 ，不是某個獨立的神職人員，而它說到 

的罪人也是眾數的，因此它要說的是，被聖 

靈充滿的敎會有權柄說那種罪人可以得到赦 

免 ，那種罪人卻不能。這種權柄不是某些個 

人可以獲得的，無論他是神職人員或只是平 

信 徒 。赦罪是神賜給基督的權力，不在基督 

徒範圍之內，它永遠都是屬於神的。

L.L.M.

解放神學（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把罪 

咎與赦免的含義發展至另一層次：罪有社會 

及政治層次的意義，解放神學家認為傳統敎 

會把罪咎與赦免限園於個人的層次是不夠  

的 ，它忽略了制度的罪。人若活在不公義的 

社 會 ，不公義的制度固然會剝削人，人亦會 

利用不公義的制度剝削別人，這是為什麼以 

賽亞不僅承認自己是「嘴唇不潔的人」，也 

承 認 他 是 活 在 「不 潔 」的 人 羣 中 （賽六  

5 ) 。解放神學家認為這是個人的罪與社會的 

罪 不 可 分 的 明 證 （D. Soelle, Political 

Theology, 1971, chap. 7 ) 。

他 們 對 於 原 罪 的 問 題 亦 另 有 見 解 （參

罪 ’ Sin* ) 。人不是活在真空內，乃是活在 

一個具長久歷史的真實社會環境；在這環境 

內 ，人難免接受社會傳遞給他的價值標準， 

人有時對這種傳統價值沒有足夠的反省能  

力 ，只 按 r 刺激和反應」的模式來生活，這 

就是人的原罪。人若不反省他賴以安身立命 

的價值體系，就是與不義的制度同謀，一起 

欺 E 沒 能 力 保 護 自 己 的 小 民 。悔 改  

( Repentance* ；赦 免 不 可 少 的 一 部 分 ）的 

意思就是除去社會中不義的制度，使人能在 

自由的環境下生活；人只能為在自由之下決 

定的行動負責任。

解放神學的貢獻使人能重新重視罪的社 

會 性 ；可是它的偏頗亦是在這裡，有時因為 

過度強調社會的罪，讓人以為社會改善了， 

人就不再有罪咎與罪罰，這明顯地不是聖經 

的 敎 導 ；罪有它社會一面的意義，也有個人 

一面的意義。再 者 ，因為他們重視社會的罪 

惡 （即不義的制度），有時不惜任何手段來 

除掉制度的罪，給人不擇手段以達目的之印 

象 ，極端者甚至以流血衝突來推翻政權。現 

代史還未有實例能說明以暴易暴可以建立公 

義的社會，更常見的情況是暴君被推翻，一 

個更殘暴的政權接續上場。

但解放神學為我們揭露罪的社會結構， 

乃是我們不應忽視的。

楊牧谷

參考書目

E. M. B. Green, The Meaning of Salvation 

(London, 1965); T. McComiskey, NIDNTT II, pp. 

137〜45 ；尼布爾著，《人的本性與命運》，文藝， 

41989 (R.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 I’ 1941)； D. Soelle, Political Theology 

(1971), chap 7； V. Taylor, Forgiveness and Recon

ciliation (London, ̂ 1946).

L.L.M. / 楊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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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u n k e l ,  H e rm a n n  衰 克 爾 （1 8 6 2  ~  

1 9 3 2  ) 德國更正敎神學家及聖經學者， 

曾 在 多 所 著 名 大 學 任 敎 （GSttingen, 1888; 

Halle, 1889; Berlin, 1894 ) ，是宗敎歷史學  

派 （History-of-Religions School )* 的重要領 

袖 ，亦是形式批評的創始人。

1 9 0 1年出版的創世記註釋，是他把宗敎 

歷史學派之原理應用在釋經的重要著作；後 

來更以此法研究希伯來詩歌，說希伯來詩歌 

有極悠久的歷史，原是以口傳方式出現，在 

被擴前期發展為一文體。他的研經方法影響 

深 遠 ，普及歐、美 、亞三洲幾達一世紀。

參考書目

他的重要著作有：EinleiWng in die Psalmen 

(1933) ； Schdpfung und Chaos in Urzeit und En- 

dzeit (1895)； Die Wirkungen des heiligen Geistes 

nach der popul^ren Anschauung der apostolis- 

chen Zeit (1888) ； Zum religionsgeschichtlichen 

Verst如 dnis des Neuen Testaments (1903)。另參 

A. K. Dallas, What Remains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Other Essays (1928); A. R. Johnson, in H. H. 

Rowley (ed.), The Old Testament and Modern 

Study (1951), pp. 162 〜81.

揚牧谷

G u y o n , J e a n n e - M a r ie  B o u v ie r  d e  la  

M o tte  蓋 恩 夫 人 （1 6 4 8  ~  1 7 1 7  ) 二

十四歳便下嫁一個比她大很多的有錢男人； 

十二年後丈夫去世，蓋恩夫人決心追求屬靈 

經 驗 ，又把她所學傳給世人。她先在日內 S  

工 作 ，那裡的主敎開始時頗受吸引，後來就 

覺 得 厭 煩 ；她轉 到薩 伏衣 （S a v o y ，法國東 

南 部 ）工 作 ，漸受人注意。自 1 6 8 5年 起 ，她 

主要集中在巴黎工作。巴黎的主敎想撮合他 

外甥與蓋 恩夫 人的 女兒 結 婚 ，蓋恩夫人反  

對 ，主敎就以蓋恩夫人傳異端之名，把她關 

在 監 獄 （1688 ) ，後 得 文 泰 郎 夫 人  

( M a d a m e  d e  M a i n t e n o n  ) 的 幫 助 ，於同年

獲釋 。她最重要的跟隨者芬乃倫（F r a n c 

ois de Salignac de L a m o t h e  F e n e l o n，約 

1651 ~  1715 ) 亦是這時候認識的；蓋恩夫人 

日後的影響力廣被四方，與芬乃倫有極大關 

係 。但蓋恩夫人過度敏感的性格，近乎衝動 

的 談 話 方 式 ，有時近乎孩子氣的看事物態  

度 ，加上只直述不肯辯護的寫作方式，叫她 

既易招來誤會，亦深受人愛戴。

有 學 者 認 為 她 的 性 格 ，跟她童年的坎  

河 ，和與一個比她年長二十二歲又身患殘疾 

之男人結婚，有莫大關係。丈夫過世後，她 

便全時間追求與神親密的關係，且受寂靜主 

義 （Quietism )* 者 莫 林 諾 （M .  de Moli- 

nos ) 的影響，認定人力徒然，一切皆來自神 

的 旨 意 ，重視透過純潔的信、愛和禱告，與 

神發生關係。

1 6 9 4年 ，蓋恩夫人又捲入另一游滴。當 

時 博 恤 主 敎 （Jacques Benigne Bossuet, 

1627 ~  1704 ) 對她的神秘經驗大表懷疑，便 

寫了一封閩釋敎義的信給她；她不能接受， 

於翌年要求博恤公開道歉，結果敎會在同年 

召 開 依 斯 會 議 （Conference of Issy, 

1695 ) ，芬乃倫亦參加。結果蓋恩夫人被判 

有 罪 ，再度入獄，到 1 7 0 2年才獲釋，在布爾 

冗 （Blois ) 度其餘生。

蓋恩夫人的思想屬於法國十七世紀的神 

秘主義 （Mysticism )*，主張神旨為重，人對 

任何事均不應執著，就是連自己是否得救、 

神 有 什 麼 屬 性 ，均 不 必 執 著 ；人只有藉禱  

告 、靜 思 ，才能擺脫對己、對 人 ，和對世界 

的 迷 戀 ，達到無我的境界，可以與神聯合。 

簡 言 之 ，是一種透過絕對捨己來讓神完全掌 

權 ，甚至完全取代的神修方法。她的作品亦 

有譯成中文，對某些福音派信徒至今仍有吸 

引力 。

參考書目

她的原著為其學生P. Poiret所編，長達39卷 

(Cologne, 1713〜32);研究其言行的，可參H. Bre- 

mond, Apologie pour Fdnelon (1910), pp. 3 〜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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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ognet, ‘La Spirituality de Madame Guyon,’ 

XVII e Si^cle , 12-13-14 (1951 〜2), pp. 269 〜75; 

R. A. Knox, Enthusiasm (1950), pp. 319 — 52； D. L. 

Gilbert 一 R. Pope, ‘The Abbe and the Lady: The 

Correspondence of Fenelon and Madame Guyon’ in 

Journal of Religion XXI (1941), pp. 147 〜 72; 

idem, The Story of Fenelon and Madame Guyon 

(1956).

揚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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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es, Shoe'

( G e h e n n a  ) °

陰 間 參 革 赫 拿

Hallesby, Ole 哈 列 斯 比 （ 1879 ~  

1961 ) 挪威福音派神學家。在奥斯陸大  

學 （Oslo University ) 讀書的時候，曾因自 

由 主 義 （參神學的自 由 主義 與保 守 主 義， 

Liberalis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 h e o l o g y *  ) 的影響而失去福音派的信仰； 

但畢業後不久便再度回歸（1903 ) 。他在挪 

威 敎 會 （信 義 宗 ）任 牧 職 ，特 重 講道，帶來 

一個影響廣泛的靈性復興。

1 9 0 9年他從爾郞根大學（University of 

Erlangen ) 獲得博士學位，出任剛在奥斯陸 

成立 不 久 （1907 ) 的自由敎會神學系敎授， 

對抗國立大學自由派的勢力。

自 1 9 1 9年 '哈列斯比對抗自由派的立場 

更為堅定。他在講道、敎學和寫作中，強調 

本於聖經的使徒信經（Apostles’ Cr e e d  )*立 

場 ，勸告福音派信徒不要與自由派神學家和  

牧師合作。哈列斯比雖然強調悔改及活漫的 

基督徒經歷，他乃是個忠心的信義宗信徒， 

特別看重挪威信義宗的信條及禮儀；就這方 

面 而 言 ，他與挪咸信義宗「自由」組織的領 

袖是一脈相承的。哈列斯比曾在此等組織贊 

助 下 ，建 立 了 不 少 敎 會 機 構 ，幫助推動工  

作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哈列斯比參加 

了基督徒協會，抵抗網粹控制敎會的企圖， 

亦曾因此與其他挪威敎會的領袖下監獄。

哈列斯比寫過敎義學和倫理學的敎科  

書 ，但最出名的可算《禱告》（P r a y e r，顏路 

裔 譯 ，道 聲 ，修 訂 版 ，1993 ) ，和《我為什 

麼作基督徒》（ I A m  a Christian，修訂 

版 ’道 聲 ，1986 ) 。

N.Y.

H a r n a c k ,  A d o lf  哈 納 克 （1851  ~  

1 9 3 0 )  哈納克是著名的歷史學家，1941 

年被稱為 v o n  H a r n a c k，表示晉身貴族 ° 

哈納克的父親 ( Theodosius H a r n a c k  )

也是個神學家。哈納克誉在多間大學就讀， 

包括多巴得（D o r p a t，他父親任敎之校）， 

和萊比錫（Leipzig ) 大 學 ，後亦曾任幾間大 

學 的敎 職，計有萊比錫（1 8 7 4〜 9 ) 、基森 

( Giessen, 1879 ~  86 ) 、馬 堡 （1886 ~  9 ) 

和柏林大學（1889 ~  1921 ) 。從 1905 ~  21 

年 ，他擔任普魯士國家圖書館館 長之 職；

1 9 1 0 年 任 威 廉 學 社 （Kaiser W i l h e l m  

Gesellschaft ) 主 席 ，推 動 學 術 研 究 ；1876 

年 與 舒 勒 （Emil Schiirer ) 創辦《神學期刊》 

Theologische Literaturzeitung ) ； 1882 年 

與 基 哈 德 （Oscar v o n  G e b h a r d t  ) 共編《古 

代基督敎文學史讀本與研究》（Texte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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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altchristlichen Literatur) 。他的作品一直

沒有停止過，1876 ~  8 年又與基哈德和查恩 

( T h e o d o r  v o n  Z a h n  )編使徒時代的敎父作 

品 ，他最後一本作品是研究《革利免一書》（I 

Clement ) ， 在 他 離 世 前 一 年 完 成  

( 1929 ) 。

在 神 學 上 ，他 屬 於 立 敕 爾 （RitschI T 

派 ，最流行的一本書是《基督敎要義》（m a t  

is Christianity? 1900 ； E T ,  1901 ) ，他亦 

因此書而被視為自由派（參神學的自由主義 

與保守主義， Liberalism an d  Conservatism 

in Theol o g y *  ) 的發言人。他認為基督敎的  

要 義 (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 在乎神是天 

父 ，人具有無限量的價值、較高的公義，和 

要去愛的命令。這本書的影響相當深遠，羅 

阿 西 亦 因 它 寫 了 《福 音 與 敎 會 》 （Alfred 

Loisy, L'Evangile et l,6glise’ 1908 ) ’有人 

甚至認為哈納克那本書間接造成近代羅馬天 

主敎的危機（參天主敎現代主義，M o d e m -  

ism, Catholic* ) 。另一自由派人士提勒爾  

( G e o r g e  Tyrrell ) 有 這 樣 的 評 論 ：「回顧 

天主敎十九個世紀以來經歷的黑暗，哈納克 

所見的基督，只是自由派更正敎的面孔，且 

是在幽暗的井底下看見的。」（Christianity 

at the Crossroads, L o n don, 1909, p. 44 ) °

哈納克認為耶穌的信息其實很簡單，卻 

給天主敎歪曲及敗壞了，結果便引進了與之 

無關的希騰形上學（Metaphysics )*。這個思 

想 在 他 研 究 使 徒 信 經 的 作 品 上 述 之 甚 詳  

( D as apostolische Glaubensbekenntnis,

1892 ) ，此 外 ，他的巨著《敎義史》（History 

of Dogma,  1886 ~  90, ®1992; E T ,  1894 ~

9 ) 亦有述及。

他研究早期敎會史的作品更具價值，其 

中最偉大的一本是研究馬吉安（M a r c i o n  )* 

(1921, "1924 ) ，他對這個敎會定為異端的  

人頗具好感。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三冊巨著： 

《從 古 代 至 優 西 比 烏 之 基 督 敎 文 學 史 》 

( Geschichte der altchristlichen Literatur

bis Eusebius, 3 vols., 1893 ~  1904 ) ，《基 

督敎之使命與擴展》（The M ission and Ex

pansion o f C hristianity, 1902, "*1924； ET, 

1904 ~  5 ) ，《敎 會 的 憲 制 與 律 則 》（The 

Constitution a nd L a w  of the Church, 1910； 

E T ,  1910 ) 和 《使 徒 保 羅 書 信 集 》 、Die 

Briefsammlung des Apostels Paulus, 

1926 ) 。

哈納克寫的新約批判學一類書籍，立場 

則 傾 向 保 守 的 觀 點 。在 《耶 穌 語 錄 》

( Sayings of Jesus, 1907； E T ,  1908 ) ，他 

嘗試重建 Q  ( 指非見於馬可福音，卻是馬太 

福音和路加福音共有的經文來源，Q 是德文 

Quelle，「泉 源 」之 簡 寫 ），認 為 Q 典是 

「極古之文獻」，部分反映出使徒的回億， 

足以反映出耶麻生平可靠的資料。《路加醫 

生》（Luke the Physician, 1906； E T ,  1907 ) 

一書認為，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均出自同一 

作 者 ；他是保羅的同工，便是使徒行傳「我 

們 」文體的作者。《使徒行傳》(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1908; E T ,  1909 ) 一書有相當 

多這方面的論據；再 者 ，此書亦研究使徒行 

傳較早篇章的經文來源。在《使徒行傳及與觀 

福音的著作日期》（The Date of the Acts 

and of the Synoptic Gospels, 1911； E T ,  

1911 ) ，他認為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成書曰 

期不會遲於主後 6 4 年 ，而馬太福音則在主後 

7 0 年左右寫成。

參考書目

G. D. Henderson, ExpT 41 (1929 〜30), pp. 487 

〜91; W. Pauck, Harnack and Troeltsch: Two His

torical Theologians (New York, 1968); Agnes von 

Zahn-Harnack, Adolf von Harnack (Berlin, ̂ 1951).

F.F.B-

Hartshorne, C h a r l e s 赫 桑 安 參進程

神 學 （Process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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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a l i n g醫洽醫洽是指使病人董得健康 

的行動。

健康

英 文 r 健 康 J 一詞是 h e a l t h，來自古英文字 

根 hal ’亦 即 是 中 文 「健 全 」的 意 思 ，英文 

健 全 （wholeness ) 和 聖 潔 （holiness ) 亦源 

自 此字根。世 界 衛 生 組 織 給 r 健 康 」定義 

為 ：r 不僅是指沒有疾病及残障，也包括身 

體 、精 神 ，和社會康寧的狀況」。我們要在 

這定義加上屬靈層面的意義，即人因與神有 

正 常關係而 具備 的靈 性健 全；神造人的原  

意 ，正 是 人 能 具 備 靈 、魂 、體都健全的生  

命 ；缺乏健全靈性生命，是造成許多身體與 

精神疾病的原因之一。

舊 約 希 伯 來 文 以 來 指 健 康 ；這詞 

多 譯 作 「平 安 」，但其含義絕不限於精;神狀 

態 ，亦包括一個人整全的康寧。在 舊 約 ，這 

詞用過 2 5 0 次 ，全人的康寧正是以色列列組 

的生命所顧示的（特別是亞伯拉罕），詩人 

與 先 知 （以賽亞和耶利米）亦論之甚詳。人 

身體健康與他在倫理及靈性的順服很有關係 

( 出十五 26 ；申二十八 58 ~  61 ) ，舊約認 

為健康包括健全與聖潔在內，新約承繼舊約 

的 敎 導 ，另加上特別的醫治敎訓。耶穌論到 

健康是以蒙福（ma/can'os ’太 五 3 ~  11 ) 、 

生 命 （z o e ，約 十 10 ) 及 療 癒 （hygiSs，約 

五 6 ) 為 重 心 。福 音 書 之 「越 救 」，

( s e z G )是指身體得醫治和靈魂得救睛而言 

( 路 七 5 0 ，九 24 ) 。

基督徒所了解的健康，是指人與神、自 

己和環境均有一個正確的關係而言。

疾病

健康的對立面就是疾病，璧經常以因疾病而 

生的軟弱來指不健全的狀況—— 希伯來文是 

holf，希膜文是 astheneia。人犯罪得罪神 , 

因 而 墮 落 （Fall )*，疾 病 由 是 生 ；假如沒有  

罪 ，也就沒有疾病，但不是所有疾病都是從 

個人的罪招致的，約伯記及約翰福音九 3 即

是最好的說明。現今世界上的種種疾病，正 

說明神 要求 人順 服祂 ，它也見證出人的墮  

落 ，和整個世界種種敗壞與腐朽（羅 八 18 ~  

25 ) ；不過神能使人的疾病與受苦成為人蒙 

恩 的 途 徑 ，進而見證祂的榮耀（伯四十二 1 

~  6 ；林後十二 1 ~  10 ) 。

醫治

在醫學與聖經中，「醫 治 」一詞都不常用。 

按今天一般的用法，「醫 治 」一詞是指非靠 

藥 物 ，只憑信心而達到重建健康的行動（參 

醫 病 恩 賜 ，Healing, Gift of* ) 。這種流行  

的用法其實是基於一種誤解，以為醫生是照 

顧人的身體，敎會則是照顧人的靈魂；假如 

我們按聖經來看人是整全，那麼醫治就必須 

包括人的各部分，和所需的各渠道，不管是 

醫學或非醫學的、身體或屬靈的。一切醫洽 

都 是 出 於 神 ，無論是間接地透過祂所創造  

( Creation )•、照 管 （參 神 的 照 管 ， Pro- 

vidence* ) 的 ， 或 直 接 透 過 救 讀  

( R e d e m p t i o n  f 。祂創造的身體和頭腦沒有 

多大的自療功能，祂把醫治的能力賜給人。 

透過祂所創造的來醫治人，是今天醫生的職 

責 ，但 醫 生 對 罪 惡 （Sin f 、罪 咎 （Guilt r 

及 死 亡 （Dea t h  r , 都 沒 有 答 案 ；要一個人 

整全地被醫治，以達全人康寧的目標，救睛 

是絕不可少的環節，這是天父透過祂兒子耶 

穌基督成就的救讀而達成的。透過救睛而得 

到 的 醫 治 ，帶 來 罪 得 赦 免 ，與 神 復 和  

( Reconciliation )*，與人的關係更新，和完 

全健全的應許；那就是必死的身驅要變成不 

朽的復活生命（林前十五 5 2 〜 53 ) 。

福音書承認醫生透過創造界來行醫（可 

二 17 ；路四 23 ) ，但它更多記載的是本於救 

讀來醫治。耶穌來的基本目的並不是要醫治 

我 們的 身體 （參 約 五 1 ~  9 ，這段經文告訴 

我們祂在一羣人中只醫治一個病人），乃是 

要我們健全。新約書信更沒有神醫的記載， 

反 之 ，它告訴我們有四個人是帶著疾病來生 

活 和 工 作 的 ，那 就 是 保 羅 （林後十二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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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以 巴 弗 提 （徘二  25 ~  27 ) 、提摩太  

( 提前五 23 ) 和特羅非摩（提後四 20 ) 。但 

林前十二章告訴我們，的確有神醫恩賜這回 

事 ；信徒患病，亦可請敎會長老為他抹油禱 

告 （雅 五 14 ~  16 ) 。

神醫恩賜是聖靈按己意賜給某些人，目 

的 是 為 了 全 羣 的 好 處 （林前十二  7 、 9 、 

28 ) ，他們與行神睛的人不一樣（林前十二 

1 0 、 28 ~  30 ) ，而且只有林前論及。我們 

不大清楚這種神醫恩賜的性質，到底是聖靈 

強化人原有的某種天賦，還是一種全新的屬 

靈恩賜？我們就是不知道。有人認為第一世 

紀 過 後 ，這種恩賜就絕跡了，另有些人則強 

調它至今猶存，只是人不肯接納，以致不能 

支取應用而已（參聖靈的恩賜，Gifts of the 

Spirit* ) 。早期的五旬宗（Pentecostalists )* 

和 第 三 波 靈 恩 運 動 （Charismatic M o v e 

ment, the third W a v e  of )*強 調 後 者 ，而改 

革宗大體上是接納前者的說法。

雅各書作者叫信徒請敎會長老為病者按 

手 治 病 （五 14 ~  16 ) ，且為他抹油。抹油 

( Anointing ),與治病的關係可從宗敎禮儀  

或 醫 藥 角 度 解 釋 ，作 者 用 的 詞 語 是  

aleipho，這是個醫學術語，他若重視禮儀作 

用 ，似 乎 應 該 用 c M O  ；這 樣 看 來 ，雅各的 

意思就是要長老為病人按手禱告，然後奉主 

的名為病者進行醫藥治療（參中國民間各種 

治病用的藥油），這也是一個說明醫治要包 

括身體與心靈的好例子。

教會醫治的事奉

r 醫洽的事奉」最早為戈登牧師採用為書名 

( Rev. A. J. Gordon, D D  of Boston, M A ,  

1836 ~  95 ；書名叫 The Ministry of Heal

ing, 1881 ) ，現今這詞是指敎會參與的醫療 

事 工 ，自很早期使開始。到二十世紀，敎會 

參與的醫療事工已經相當廣闇、深 入 ，包括 

透過藥物與照料的醫院工作（自主後四世紀 

便 有 ，那時修道院有栽種草藥醫治人）。到 

了近世紀，醫療工作的發展相當專精，敎會

的參與更多，透過城市的基督敎醫院，和到 

落後地區工作的宣敎醫生，基督徒的醫療工 

作可謂無遠弗届。

除此之外，敎會亦開展對人身體之外的 

醫 療 工 作 ，包 括 精 神 科 、心理輔導和傳福  

音 ，發展全人的照顧工作。就是敎義上不相 

信神醫恩賜仍存的敎會（參醫病恩賜 " ）， 

會友有病，自己或自己所愛之人有病，敎會 

仍然會為病人的座癒禱告。事 實 上 ，近代敎 

會對透過禱告（Prayer )*、按 手 （L ayi n g  o n  

of H a n d s  )*與 抹 油 （Anointing )*醫治的與 

趣 大 増 ，希望在醫藥工作之外，尋找方法來 

對人整體的康寧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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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a l in g ,  G if t  o f 醫 病 恩 賜 醫病恩賜

( charismata iamaton，林前十二  9 、2 8 、 

30 ；逾 therapeuO' 路 九 1 ) 與聖經一般論  

到的醫治（H e a l i n g *，hygies 或  hygiainQ ； 

英 文 ：h y g i e n e，衛 生 、保健法之來源）不 

一 樣 ；醫 病 恩賜 一 般 稱 作 神 醫 ，是指藉禱  

告 、按手來治病，新約只有上引三節經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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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這 種 醫 治 法 是 聖 靈 的 恩 賜 （Gifts of the 

Spirit )*。但福音書與書信記載人藉信心得治 

的 事 例 ，則多不勝數，耶穌曾治癒的病人包 

括 各 類 型 ：盲 的 、雙 的 、H亞的、癒 的 、長大 

麻 疲 的 、患血漏的 ，甚至死人復活等。使徒 

亦有類似的恩賜，特別是彼得與保羅。重視 

神醫恩賜的人認為這是與大使命一起赐下  

的 ，為 要 證 明 福 音 的 大 能 （太 十 18 ; 可六 

13 ；路 九 1 ，用 的 是 therapeuO ；路 九 2 用 

iaomai) ; 另有些人認為醫病與傳道主要標 

記著耶穌在地上時的兩個主要工作，使徒時 

代可能還具有，日後就很少並存於一個人身 

上 （參 H. J. Held, in G. B o r n k a m m ,  G. 

Barth, a n d  H. J. Held, Tradition a nd Inter

pretation in Matthew, 1963, p. 246 ) °

就算耶麻的醫病是在行神廣的背景下了 

解 （太 四 2 3 及 下 ；路 六 18 ) ，耶穌的洽病 

與 當 代 希 騰 宗 敎 的 「神 人 」 （theioi 

anthrdpoi) ' 也不能混為一談：神人是藉神 

醫叫人相信他們具有神的能力，基督的治病 

是以治病神績說明祂是應驗舊約先知的預  

言 ，即祂是上主之僕，和 上帝國 （K i n g d o m  

of G o d  )*已 然 展 開 (太 十 六 17 ；參賽五十  

三 4 ) 。基督治病的能力不是證明祂是神， 

只說明祂就是彌賽亞（M e s s i a h  ) 。

舊約

人的健康與疾病觀念，與他所處的文化有深 

不可分的關係（F. Martin, ‘T h e  Charismatic 

R e n e w a l  an d  Biblical Hermeneutics', 1978, 

pp. 1 ~  38 ) 。舊約以色列人的歷史和自我  

了 解 ，就是與耶和筆立約，故他們本於此來 

了解自己的順逆，先知亦本於此來解釋國家 

的 安 危 ，並且強調悔改回歸是董得「平安 」

( SSfom ) ，可 作 極 多 種 翻 譯 ，健康是其  

一 ；中 文 「康 寧 」可能比平安較近原意）。

雖然不是每一種疾病均源自人的罪，然 

而病人健康不全，因此與生命之源的神有隔 

閩 ，卻是希伯來人普遍的認識；他們又常把 

患病歸咎於自己犯了罪，或是受到鬼魔邪靈

的 侵 害 ，這是他們求神醫治之時，多附有決 

心離罪為條件的原因（詩三十 A  2 〜 6 ，三 

十 九 9 ~  1 2等 ）。本著這原則，先知描槍彌 

賽亞時代錫安城的情況時說：「城內居民必 

不 說 ：我病了 ；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 

免 了 。」（賽三十三 24 )

無論是藉藥物或信心治病，舊約看人得 

S 治均出乎耶和筆；亞撒患病，「沒有求耶 

和 筆 ’只求醫生 j ( 代下十六 1 2 ，這裡可能 

暗喻他求的是巫醫），因而受責。以色列人 

處於古代近東的文化下，對江湖郎中（聖經 

並不禁止人以土法治病）和 巫 醫 （藉 法 術 ） 

的治病絕不陌生；耶和華信仰由始至終都排 

斥後者。

被虞後的先知常以選民背約為一種疾  

病 ，是只有耶和華才能治癒的（何 五 1 3 ，七 

1 ’十一 3 ；賽一 5 〜 7 , 六 10 ) ；但要完全 

洽 癒 ，不再復患，只能等到彌賽亞時代來臨 

( 賽三十三 24 ) ，這也是新約耶穌治病的背 

景 。

新約的醫病恩賜

耶穌治病與上帝國及祂的彌賽亞身分之關  

係 ，已如上述，我們現要注意的是使徒時代 

的治病恩賜。

這恩賜源自耶穌差遣門徒去傳福音一  

事 ，當 無異 議 ：「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 

給 他 們 權 柄 ，能 趕 遂 汚 鬼 ，並醫治各種疾  

病 」（太 十 1 ) 。他們要 r 隨走隨傳，說 『天 

國 近 了 ！』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 

麻疲的潔淨，把鬼趕出去」 （太 十 7 ~  8 ; 

另參可六 7 ~  12 ; 路 九 1 〜 6 ) 。可見最早 

期傳福音不僅是藉言語，亦有治病的行為和 

勝 過 魔 鬼 的 記 號 ，二 者 合 起 來 稱 作 「傳福 

音 」（比較太十四 1 4和可六 3 ；路 九 11 ；太 

十九 2 和可十 1 ;太二十一 1 4和可一 17 ) 。 

方伯看見保羅使巫士以呂馬眼瞎後，「很希 

奇主的道，就信了」 （徒 十 三 1 2 ) ，這是新 

約醫治恩賜鮮見的反面案例；無論是正面、 

反 面 ，醫治恩賜與悔改信主同屬宣敎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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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四 4 、 31 ’ 五 14 〜 15 '九 35 ~  42 ) ’

目的都是見證神的救恩，那就是永遠不朽壞 

的生命。

雅 各 書 提 及 另 一 種 醫 治 （五 1 3 ~  

1 6 ) : 信 徒 有 病 ，當請敎會長老為他禱告、 

按手和抹油。這裡重視的不是長老有沒有醫 

病恩賜的問題，而是長老代表了全體信眾為 

患者禱 告；雅 各 說 ：「出於信心的新禱要救 

( sosei) 那 病 人 ， 主 必 叫 他 起 來  

( egerei) ；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這是一個充滿舊約色彩的醫治模式，長老就 

像舊約的先知，代表一個信仰羣體來為患病 

者 禱 告 ，而因信心發出的果效，叫病人的身 

體 得 洽 ，和罪得赦免（參上一大段）。這與 

雅各書的牧信人是 r 十二個支派」的猶太人 

完全吻合（一 1 ) 。

現代教會的醫抬恩賜

早期敎父作品中，有很多個別敎會領袖具有 

洽病思賜的記載 ( R. K y d d ,  Charismatic Gift 

in Early Church, 1984 ) ，他們工作的模式

與上述新約的模式非常近似，即包括叫未信 

者得治和得救，以及叫敎會信眾因敎會整體 

的信心而得治；故改革宗認為第一世紀過後 

醫 病恩賜就停止的說法，與歷史記載不符  

(參  B. B. Warfield ’ Counterfeit Mira- 

c/es, 1918 ) 。儘管神醫運動的記載，有時會 

誇大其成功率，又未足以重視失敗的地方， 

要說它們全是虛構的報告，無論如何都是難 

以想像的。

今曰如同第一世紀，聖靈亦可以把醫病 

思賜賜給宣敎士，使他們傳講的福音帶著叫 

整全的人得洽的能力；「因為我們的福音傳 

到你們那裡，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 

聖 靈 ，並充足的信心」（帖前一 5 ) 。

但醫治恩賜在近代深被注意，主要還是 

發生在信徒身上。透過電子傳媒的推介，或 

是具此恩賜的神醫領袖自己擁有的電視節  

目 ，信徒再度關注這恩賜，包括正面和反面 

兩層次。

從正面而言，擁護醫治恩賜的人認為這 

恩賜具有很深的神學意義：1.它足以顯示神 

的力量勝過撒但及罪惡的力量；2.它說明上 

帝國的降臨；3.這是新生命勝過因罪而引致 

之 身 體 與 靈 魂 的 敗 壞 ； 4. 驅 魔 扶 鬼  

( E x o r c i s m  )*亦屬醫洽恩賜的一種，它說明 

十字架正是人在基督內得自由的明證；5.醫 

治恩賜有具體的表現—— 叫人脫離疾病的困 

擾—— 和象徵意義，趕鬼是把人從邪惡的記 

億 釋 放 的 記 號 。而其總意就是叫人與神復  

和 ，享受整全的康寧生命，那就是永生。

近代最顯著的例子是第三波靈恩運動  

( Charismatic M o v e m e n t ,  the Third W a v e  

of T ，領袖溫約翰（W i m b e r  T 所言的「權能 

醫 治 」（溫 約 翰 、施凯文 著 ，《權能醫治》， 

黃莉莉譯，以 琳 ， 1989 ) 。溫約翰認為 r 神 

醫 」 （divine healing ) 與 「信 心 治 療 」

( faith healing ) 不 一 樣 ；「信心治療的主  

角 是 人 的 信 心 ，不 是 耶 穌 」，而神醫則是  

「那位惟一的真神直接介入的結果，祂就是 

聖經和耶穌基督所啟示出來的神」（《權能醫 

治》）。人奉耶穌的名為病人禱告，結果是否 

得醫治並不是具決定性的，最重要的是「順 

服醫治的命令」 （同 上 ）；這是早期敎父如 

袍 道 士 游 斯 丁 （ Justin f 、 愛 任 紐  

( Irenaeus )*、特 土 良 （Tertullian f 和諾灌 

天 （Novatian f 順 命 去 做 的 （溫 約 翰 著 ， 

《權能佈道》，鄭 玉 惠 、林 勝 文 譯 ，以 琳 ， 

1993 ) ，也是今日我們要做的。另一位第三 

波領袖認為，溫約翰帶領的葡萄園運動能在 

短期內吸引這麼多人加入，主要是因為他傳 

的 道 ，有神廣奇事為他做見證所致（C. P e 

ter W a g n e r ,  ed., Signs a nd Wonders To

day, 1987 ) °

反對以神醫吸引人的，未必都認定神醫 

過了第一世紀就不再賜下，他們提出的意見 

亦值得參考：1.神醫不應如溫約翰那樣，被 

置於事奉的核心；2.這,fe賜只賜給某些人， 

故不宜鼓勵信徒追求；3.神醫恩賜是可模傲 

的 ，如透過心理影響等；4.邪靈亦可暫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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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叫他具有超自然能力，結果對誰都是悲 

劇 ；5.要小心傳講神醫的信息，免得人對基 

督敎信息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6.基督敎信 

息是十字架的信息，不 是 r 無痛宗敎」。

我們可以這樣作總結：保持對聖靈開放 

又謙卑的態度非常重要，免得我們限制了聖 

靈自由的運作，或高舉了自己，同時要有謹 

慎和明辨的心靈，以免邪靈有機可乘。

另 參 ：恩典媒介（Grace, M e a n s  o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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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H e a v e n 天 堂 參

( Eschatology ) °

末 世 論

H e a v e n ly  K i n g d o m 天 國 參 上 帝 國

( K i n g d o m  of G o d  ) °

H e g e l ,  G e o r g  W i lh e lm  F r ie d r ic h  黑 

格 爾 （1 7 7 0  ~  1831  ) 一般都認為十九

世 紀 上 半 ，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就是黑格  

爾 。 他 生 於 德 國 南 部 之 斯 圖 加 特  

( Stuttgart ) ，在杜平根讀神學。有段時間 

在 耶 拿 （Jena ) 和 巴 伐 利 亞 （Bavaria ) 敎 

書 ；1 8 1 8年被委任為柏林大學的哲學敎授， 

之後一直留在那裡，到 1 8 3 1年因 *疾去世為  

止 °

開始的時候，他是康德（Kant )•道德惟 

理論的忠實跟隨者，看萬物的真體為宇宙理 

性 （靈 、理 念 、真理或神—— 對這一派學者 

而言都是同義詞），在各個不同的階段得到 

體 現 。後來他提倡惟心論（Idealism f ，是 

統 攝 萬物 的 ，又 透 過 辯證 ( Dialectical )*過 

程 來 運 作 ；在這過程中，無限的變為有限， 

有限的又變為無限。

我們要明白黑格爾的哲學，必須先明白 

他了解的神是什麼。黑格爾的神是個絕對、 

永 ® ，又是大能的理念（Idea ) 。它包含三 

個過程或時期（moments ) 。第一時期的神 

是個無限的靈，它不是個固定的整體，乃像 

個思想的進程，是必須落實到有自我意識的 

階 段 。為 了 這 目 的 ，靈在第二階段使下降

( dirempts ) 而成為社會表達的形式 ------文

學 、藝 衛 、宗 敎 、科學等—— 此等表達形式 

至終會自我覺醒，知道自己原屬絕動之靈的 

一 部 分 ，從而返回它們之由出的靈那裡。第 

三階段是將靈與表達形式之間的分隔勾銷， 

它 們 復 合 為 一 ，重新成為絕對之靈的一部  

分 。這就是本體（正 ）的三個進程，由下降 

為有限之形式（反 ），到重返為一（合 ）； 

靈之三階段是黑格爾思想的基礎，包括他的 

神 學 。

對黑格爾來說，生命不是靜止不動，而 

是不停地循著辯證的進程改變。因此神不是 

一 個 個 體 ，而是一進程。神與人的關係或身 

分 就 是 絕 斜 的 靈 ，是有限者與無限者的結  

合 ，這結合在耶穌身上透過一真實的形式表 

達 出 來 。黑格爾把靈的三個過程作如下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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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歷史時刻是看耶穌為一個歷史人物，雖 

然至終說來，耶穌是誰或是怎樣的一個人， 

動黑格爾來說是全屬歷史問題，也是沒有多 

大意義的；第二個時刻是信心的時劾，即看 

耶解為神兒子的時刻；第三個時刻是真實的 

時 劾 ( real or actual moment ) ’即是把真 

實的耶穌落實，是一個有限與無限的結合 

體 ，是人與神的聯合，這對黑格爾来說，即 

等於看耶穌是這個結合體的具體表現。

黑格爾解釋的基督敎信仰是把傳統的董 

點化解了，耶穌基督不再是神的兒子、字宙 

的設計者和創造者。表面看來，黑格爾用三 

連環式來解釋好像與傳統基督敎所言的三一 

神有點相似，其實二者有天淵之別。對黑格 

爾來說，基督敎傳統的信仰解釋只像一種原 

始信仰，必須按他的系統來作全新的誇釋和 

重建。

在十九世紀初葉，黑格爾思想透過下面 

幾個神學家的推介，深深地影響著神學的毎 

一 層 面 ，他 們 就 是 ：馬 海 內 克 （P. K. 

Marheineke, 1780 ~  1846 ) ，屬德國信義  

宗 ，自 1811年起即為柏林大學的哲學敎授， 

足有30年是以推展黑格爾哲學為己任；史特 

勞 斯（Strauss )* ,他寫《耶穌生平》（Life of 

Jesus, 1835 ~ 6 ) 的時候，是黑格爾的忠實 

跟隨者 ;包琪 (Baur )•以黑格爾的哲學來解 

釋新約，他在敎義學上的作品亦是在1830年 

代末到1840年代初寫成的；跟著史特勞斯腳 

縱 行 的 是 包 厄 琪 (Bruno Bauer, 1809 ~ 

82 ) 和費爾巴哈（Feuerbach )* ' 二者均認 

為聖經及基督敎信仰是出於人的幻想産物， 

對之攻擊甚烈。但整體地說，由黑格爾的跟 

隨者發出的攻擊，主要對象還不是傳統的信 

仰 ，而是當時較前衛之神學家的解釋。原來 

當時傳統的神學家看史特勞斯和包审是不信 

者 ，而包厄琪和費爾巴哈則是無神論者。還 

有 ，到了 1840年代，黑格爾大多數的跟隨者 

都放棄了黑格爾的形上學，改而跟隨費爾巴 

哈的無神論，他們說神—— 無論是基督敎的 

神或黑格爾的絕對的靈—— 都不過是人幻想

出 來 ，好滿足自己的需要而已。

另 參 ：杜平根學派（T u b i n g e n  Schoo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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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H e id e g g e r ,  M a rt in  海 德 格 （1 8 8 9  ~  

1 9 7 6  ) 很可能是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德 

國 哲 學 家 ， 公 認 是 存 在 主 義  

(Existentialism )*的核心人物，和開創現代 

解 釋 學 （參釋經學，Hermeneutics,) 的大 

師 。

他認為人的本性及召命，就是要問一個 

至為重要的問題：「那是什麼？它將要成為 

什麼？」人不能這樣問，就說明他想欠了自 

己的召命，而他的載責就是叫人能面對這樣 

的問題。

生平

海德格生於德國的巴登（Baden ) ，1923年 

成為馬爾堡大學的哲學敎授，1928年任佛萊 

堡 （Freiburg ) 大學的敎授 ° 早年是胡塞爾 

( E. Husserl ) 現象學的跟隨者，他著名的 

《存在與時間》( Being and Time, 1927 )亦 

是獻給胡塞爾的。1933年 ，海德格成為佛萊 

堡大學的校長，在一公開講座中，以 「大學 

在新帝國的位置」（’Role of the University 

in the New Reich’ ) 為 題 ，讚揚新德國的榮 

耀 ，並公開與胡塞爾劃清界線；後來雖然再 

度承認胡塞爾的貢獻，但他那極端的大德意 

志精神似乎從沒有著意隱藏。就是遲至1953 

年出版的《形上學導論》( EinfOhrung in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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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ysik ) ，仍稱美國和蘇聯為一把甜子 

的 兩 邊 ，代表野蠻、虛無和低俗，是一切學 

習哲學的人都要起而抵抗的，不然連本體都 

不能存在了。

但我們术應因著他的政治取向來左右對 

他的評 價，他的《存在與時間》影響至 巨 ；在 

神 學 上 ，他是布特曼（Bu l t m a n n  )*和田立克 

( Tillich )•的師 傅，近代語意分析學亦多從 

海德格的作品尋因由，連存在的心理分析， 

亦是以他為宗師（如 ：L u d w i g  B i n s w a n g e r  

在瑞士的工作）。

厂存在J
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第一部分，花上極大 

的篇幅来詳盡分析人（Dase/n ) 的 存在 ，其 

結 論 是 人 一 般 的 存 在 是 一 種 不 真 實  

( inauthentic ) 的 存 在 ，這種人之存在見於  

三個層面。

1 .已 存 於 世 界 的 事 實 性 ( facticity ) 。 

人是被拋在這世界去存活；而所謂世界者， 

非指屬物的字宙，而是自己創造出來的存活 

環 境 ，如我們所說的「體育世界」（活動或 

興趣的世界）、「莎士比亞的世界」 （以人 

為 中 心 的 世 界 ），而更具代表性的是所謂  

「兩個不同的世界」（代表個人不同的生活 

空 間 ）。人在這些世界內不是出於自己的選 

擇 ，人與這些世界卻有互存的價值，沒有了 

我 ，這樣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同樣 地，我也 

不可能離開這樣的世界存在。海德格的「世 

界 」觀 是 絕 對 實 用 的 ，不 同 笛 卡 兒  

( Descartes ),所謂的「可以在我之外存在」

( res extensae ) ；對海德格而言，這些世 

界 是 我 們 可 以 「使 用 」 （Getorauc/7) 的 

「東 西 」 （Z e u g ) ， 是 「隨 時 」

( z u h a n d e n ) 可 以 「擺 佈 運 用 」

( hantieren ) 的 。人 先 是 一 個 製 造 者  

( H o m o  faber) ，然後才是一個人（H o m o  

sapiens ) ，他生下來就是在一個製造者的  

世 界 ，裡 面 有 各 種 物 質 、工具及機會環繞  

他 ；他雖然有各種方使，卻也是不自由的，

他要倚靠這些製成品，同一時間又被這些製 

成品割離、異 化 。

2.存 在 性 （existentiality ) 。人不真實  

之存在的第二個層面，是 他 的 「存在性」， 

這 是 一 個 半 專 門 詞 黃 〔透 過 祁 克 果  

( Kierkegaard )*而建立的哲學〕。所謂存在

性 者 ，非指一草一石的存在，乃是指人為了 

某種目的而存在的本性：人是為了期盼一種 

可能而存在，他的期盼是越過了他現在的存 

在 ；假 如 我 們 用 一濫 調來 表 達 ，他是為了  

「未 濟 」 （not yet ) 而 存 在 ，不是為了「既 

濟 」 （already ) 而存在。他的未濟是旣濟的 

挑 戰 ，要他運用自己的能力來成為他應該成 

為 的 ，不是成為他必須成為的。人總是向著 

這樣的目標努力，可惜他身處的世界為他設 

下重董藩難，叫他無法逾越，結果他投射出 

去 的 所 有未 濟目 標，全是在他的世界之內  

( in a n d  of a n d  with the world ) 。換句話 

說 ，他與他的世界又再次相混在一起，不能 

分 開 ，包括他了解的世界在內。

3.刺李■性（forfeiture ) 。人不真實之存 

在的第三層次是剝奪性。人在自我投射及自 

我 超越中，仍然逃不出他自己身處的世界。 

從一方面說，他可以利用世界的物質、工具 

及機會來創造，但 同 時 ，他又是被他親手造 

出來的世界牢籠。簡 言 之 ，人常為了某些短 

暫 的 事 物 （beings ) 而 忘 記 了 那 永 恒 的

( B e i n g ) ，為了身邊項事而忘記終極的大  

事 ；一個不斷向前的「我 」，就這樣給身邊 

的 「他 們 」消耗淨盡了。假如我們問：「誰 

是人呢？」我們必須誠實回答：r 就是那些 

無關係和無名的羣眾（das M a n  ) 。」在曰 

常生活中的人，都是一個亂糟糟的公眾人， 

是一個與別人和為了別人而活著的人，與自 

己內心要成為的真我疏隔。

這些分析對人的存在有什麼關係呢？斯 

賓 諾 沙 （Spinoza f 、萊 布 尼 莊 ( Leibniz )* 

和康 德（K a n t  f 亦曾指出人是不自由的，是 

受牢籠的 ；但海德格卻指出人是本於自由來 

製造出自己的監牢，這是他的貢獻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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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世上，受著自己的遺傳因子和社會環境 

限 制 ，但他們有作為一個人應有的自由，因 

此他能從事各種創作；但在他日常生活及工 

作 中 ，在他要盡的責任、要應付的危機，他 

的真我一直受蒙蔽、被忽 視 。他的工作與娱 

樂 不 是 讓 真 我 成 長 ，只 是 讓 逃 避 真 我 的  

r 我 」可 以快 樂 （旅 遊 、電視…… ），或叫 

周圍的人快樂（家 庭 、社會…… ）。所謂自 

由 者 ，其實只是一種活在「歷史張力」下的 

自由。在應付自己的危機和實現自己的理想 

之 際 ，我們為真我製造了更牢不可破的監獄 

( 想想我們的口頭禪：「人 在江湖，身不由 

己 。」）。尤 有 進 者 ，這種自由也是活在  

「非歷史張力」的 形態 ，一切都是為了目前 

短暫的目標，如與鄰居說長道短，與奮地赴 

晚 宴 ，或為辦公室及窗房的事彈精竭慮。這 

都是自我企圖逃避真我的活動，人不僅不承 

認這一切虛妄，反而為它找理據來使之合法 

化 ；這就是《存在與時間〉上半部描述的不真 

實的存在，是屬於 r 存 在 」的一部分。

「時閩」

在《存在與時間》的下半部，海德格提出正面 

的 貢 獻 ：ft麼叫做真實的存在？這就是他所 

指 的 「歷史時間」，主要透過三個概念來鋪 

陳 ：恐 懼 、意 識 、命 運 。

1 .恐 懼 （A n g s t ) 。人 人 都 汲 汲 營 營 ， 

為著芝麻綠豆的事耗盡一生。問 題 是 ：人到 

底能否逃避這種對真我的剝奪力量？這問題 

對海德格來說等於是問：人到底有沒有一個 

整全的存在？以致人不再需要逃避真我，甚 

至可以返回真我？人能否抓緊真我，不再是 

支離破碎地活著？海德格認為關鍵點在反省 

自己的情緒（m o o d  ) 。在 喜 、怒 、哀 、樂 、 

愛 、惡 、愁等情緒中，都有一確定的目標， 

我們知道自己愛的是什麼，或惡的是什麼； 

惟獨有一種情緒是莫以名狀的，那就是恐  

懼 ，一種叫人從自我出賣到自我認識的情  

緒 。恐懼是一種沒有名字，又不能把動象孤 

立起來的情緒；它是害怕失去對象，害怕至

終變為無有的情緒，不是害怕失去這些或那 

些 ，就是害怕失去對象，是害怕不再存在於 

世 上 。因為當我全盤地審視自己的生命（等 

於自我的世界），必然會看到它的結局，那 

就 是死亡，恐懼由是而生。恐懼是看到生命 

的整體—— 它的結局、邊 睡 ；因 此 ，整全地 

審視生命，就是正面面對死亡。人各種情緒 

中 ，惟獨恐懼能給人這種認識，叫人不再沈 

迷在自我遺忘中，乃要面對生命的整體——  

生命就是要面對死亡這事實。只有恐懼能還 

我 真 自 由 ，不再為著無關重要的事耗盡一  

生 ，敢屏棄周遭荒讓的琪事，好能面對最基 

本 的可能：實踐本體的可能；用海德格的話 

來 表 達 ，那 就 是 ：r 從 『他們』 的幻象淨扎 

出 來 ，好能激情地、自覺地，又關切地面對 

死 亡 。」

這 樣說來，一個整全的人才可能有真實 

的 存 在 ，因為他的存在是面對死亡的存在。 

海德格透過兩方面來達到這結論：恐懼不僅 

是能向人指出真相的情緒，更重要的是它把 

一 種 「存有論的可 能」 （ontological possi

bility ) 陳示在人面前。意 思 是 ：人的存在若 

是整全的話，它必然是把結局算在裡面，那 

就是死亡 ；再 者 ，人若要脫離被剝奪的現實 

( forfeiture ) ，進 入 真 實 存 在 的 生 命  

( authenticity ) ，必須能擺脫具誘惑性的  

「他們 」，進入敢於面對真我的孤獨裡，只 

有面對死亡能叫人處於這種孤獨；用海德格 

的 話 來 表 達 ：只 有 死 亡 是真 正屬 於我 的 ， 

「死 亡 是 『真實的』 （eigentlich ) ，因為 

那 是 『我的j ( eigen ) 」。

2 . 意 識 （conscience ) 。在 現 實 生 活  

裡 ，人在什麼情況下會體現這種「存有論的 

可能」呢 ？意 思 是 ：人真的可以具有面對死 

亡的真實存在？海德格認為有的，那就是人 

的 意 識 。恐懼原是人讓意識表達出來的現  

象 ，而意識則是叫人知道他存在的三大困境 

( 事實 性、存在性和剝奪性），並且催促人 

脫離這些困境，要找回真我，叫人從自我遺 

忘 中 ，敢於面對孤獨的真我，在可以選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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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擇 真 我 ，在種 種 事 實的插 綁中 突破 、超 

越 ，以返回真我。

簡 言 之 ，意識與真實存在的關係，就是 

它向我們發出挑戰，要我們淨脫牢籠，重獲 

自 由 ，把一切歷史的必須性變成立志的時  

刻 。意識告訴我們，必須意志堅定地面對自 

己內在的可能，不應再在芝麻綠豆的小事上 

刻意把真我掩蓋起來，或索性把它忘記；我 

們必須刻意地營造自己的處境，不是任憑它 

臨到我們、決定我們。

就在這樣的時刻，我們發現了自己致命 

的 欠 缺 ：我們想逃避剝奪，但事實性的處境 

是我存在的淮一處境。自我要超越，卻發現 

自我欠下的債沒法償遺，這就是人的罪咎  

( S c h u l d ) ；海德格所言的罪咎，與基督敎 

的罪觀沒有關係，與傳統倫理學的罪咎亦不 

同 。海德格純是從現象學的角度，來分析人 

所 獲 得 的 結 論 ，因此既不預設基督敎的救  

騰 ，亦遠比傳統倫理學所言的罪咎更自我中 

心 。海德格所言之罪咎，與其說是得罪人的 

結 果 ，不如說是得菲自己的結果。

3.命 運 （destiny ) 。假如說海德格對意 

識的分析只在顯示人欠債的無能，他對命運 

的分析就正面得多了。他的目的是要顯出人 

怎樣才能成為一個整全的人，他亦在這分析 

中提出對 r 時 間 」的特別了解：人基本上是 

一個歷史的存在，亦即是具有命運的。但海 

德格所言之 .時 閩 與 歷 史 ，均與一般意義不  

同 。

什麼叫做時閩呢？計時器陳示的時間與 

海德格來說沒多大意義，他 的 「時 間 」是指 

「存 在 的 時 間 」 （existential time ) 。那是 

什麼呢？可分三方面解釋。

第 一 ，那不是時鐘的時間，而是我的時 

間 ，我的一生。就這方面而言，時間是人存 

在 的 「本 體 」基 地 ，是人最真實、最深達的 

所 是 ( w h a t  m a n  truly an d  deeply is ) °

第 二 ，存在時間的基本時態是將來，不 

是由過去經過現在而去到的將來，乃是從將 

來 聯 絡起 過去而來到的現在；當人企望將

來 ，無可避免地會連結他的過去，這樣他才 

會有今日的現在。

第 三 ，這樣的時間永遠是有限的，我的 

時間必有完結的一天；倘若我面對將來，這 

種有限的將來才是我必須面對的終極將來  

—— 不 再 存 在 的 時 間 ，即 死 亡 。但與此同  

時 ，個人的時間是有限的時間；這 指 出 ：假 

如我的時間有終結的一刻，它必然也指著有 

開始的一刻。當我遙望將來，我看見死亡， 

這個終結叫我想起自己的開頭，亦即從開頭 

就賦予我的歷史—— 不是我的責任賦予我  

的 ，乃是為了責任本身才賦予我的。

真正的責任必是建基於個人的時間 .，只 

要我們看到個人的存有就是時間，我們就會 

玲聽意識的呼喚，叫我們爭取自由，看到不 

存在的可能而擺脫世事的纏累；罪咎亦是建 

基於同一的時間感，它叫我們知道自己是活 

在矛盾中，叫我們知道自己是活在一個被定 

規的過去，和必須為自己創造，卻無能創造 

的將來。

在這種無能的矛盾下，我們終於發現自 

己的命運。在過去與將來、死亡與生命的關 

係 中 ，「現 在 」成了一個可以衝破剝奪，進 

入真實存在的「現 在 」，那就是我的命運。 

我必須在自己的時間，和為自己的時間自由 

地 生 活 ，自由地選擇，不是為了觀眾，也不 

是為了掌聲生活，是純為生活本身生活；在 

這種生活之外，我只會成為無有。

海德格認為這種命運是可能的，那就是 

「當人的存在敢於面對死亡、罪 咎 、意 識 、 

自由和有限，同時上述種種又是同居於它的 

本源之時」。只有這樣的存在「才真正屬於 

歷 史 」，亦只有這樣的存在具有命運可言。 

不是人人都能掌握他的命運，只有極少數人 

敢於面對自己的恐懼和死寂，並且在這樣的 

相遇中創造他的生命。

活在自己命運之中，才是活在歷史內； 

這樣的人才能積極地活在羣體內。海德格分 

開了 r 個人的命運」（Schicksal) 和 「羣體 

的命運」（Gescfw'ck ) ; 人透過羣體命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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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整個人類的故事。人不能先成為一個整 

體的存有，而過著真實的生活；他是沒法子 

明白整個人類故事的。但在《存在與時間》一 

書 ，或他後期的著作，海德格對羣體的分析 

是不重視的。他看 *的是一個孤獨的靈魂努  

力擺脫纏累，好能躍進為真實的存在。

語言的性質

海德格對後世另一巨大影響，是對語言功能 

的 分 析 （參釋經學‘) ，我們只能在這裡略

述一二。

海德格動當代德國人及整個基督敎的傳 

統都不耐煩，認為他們執著於語言本身是捨 

本 遂 末 ，更認為基督敎是破壞文化的元凶。 

語言封海德格來說是傳意，因此最有效的語 

言 ，不是科學或哲學的分析，而是詩歌，因 

為語言本身是魔術；這也可能解釋為什麼他 

的作品滿了一語雙關的用語。他 曾 說 ：「語 

言不是人類眾多工具之中的一種，只有語言 

能 叫可 能變 為真 實，又叫人知道什麼是真  

實 。」 （Erlduterung zu Hdlderllns Dich- 

tung , p. 35 ) 當 然 ，他所指的語言，不是人 

的 說 長 道 垣 ，甚至不是科學或半科學的用  

語 ，這 些 語 言 與 人 的 存 在 沒 有 關 係 ，是 

完 全 無 根 的 ， 就 像 「媒 體 人 」

( M a s s e n m e n s c h  ) 傳播的無價值信息一  

樣 。他認為語言的起源不是這樣的，語言的 

真正起源是詩，而 詩 r 是歷史人類的原始語 

言 」，這樣的語言就是本體賴以存在的基  

礎 ；因 此 ，海德格認為偉大的詩人是惟一能 

使語言恢復其原始能力的人。

海德格不僅看語言具有存在的基礎，還 

看 語 言 是 「存 在 的 房 子 」 （house of 

Being ) ; 有時他把語言與人的存在形態等  

同起來，如 說 「我們既然是語言」（‘seit ein 

G e sp rach wir sind’ ) 之 類 ，毋怪乎他認為語 

言 有 救 胰 功 能 了 （ ’W o z u  Dichter in diirfti

ger Zeit ? ’—— 「為什麼在這重要時創要做 

詩 人 ？」）。語言的救讀功能包括幾方面： 

它指出那位神聖者（the H o l y  ) ，使人嘗試

去 探 索 ；它是一條 r 醫洽的路徑」（’auf der 

S p u r  z u m  Heilen’ ) ，人可以透過語言來盼  

望 ，重 新 發 現 我 們 久 已 忘 記 的 「存在的洞  

照 」 ；它能向人顯示一個「既近又不可即的 

神 」，一個神學或任何宗敎活動都失去的  

神 ，卻是尋求真實存在之本體所遙指的。

對現代神學的影響

海德格對存在的分析，大大影響現代的宗敎 

哲 學 。但他在神學的貢獻卻是閩接的，是透 

過布特曼的引介而成為二十世紀存在主義神 

學的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海德格曾經說過，哲學不能取代神學的 

地 位 ：但神學若要具有清晰的理念，就必須 

對存在的結構有 一定的認 識（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p. 7 ) 。神學的對象旣是活 

在時空下的存在，神學家就必須對存在有認 

識 ；他相信存在主義動存在的分析，能使人 

研究歷史時不致只執著重建昔日的事件，也 

注意真實存在必須面對的不斷重現的可能。 

布特曼正是本於這種思想來提出化除神話運 

動 （見 神 話 ，M y t h *  ) ，並以此來研究基督 

敎的歷史（History )•因 素 ，為的就是使現代 

人更容易接受福音。

中 世 紀 天 主 敎 神 學 一 度 對 形 上 學  

( Metaphysics )*十 分 執 迷 ，不惜以亞里斯  

多德的形上綱自來統管神學。改敎家斥之為 

本末倒置，堅持聖經的至高無上，特別是它 

對罪人處境之描述，都加強了更正敎神學對 

人的重視，和人必須對福音邀請作出正確的 

回應 。加上近代哲學對昔日騰測的形上學非 

常 抗 拒 ，認為它們太倚重理性，輕忽人的真 

實 處 境 ，這些都是造成海德格的哲學一出， 

便立刻哄動哲學界和神學界的原因。

沙 特 （Sartre T 的存在主義是完全否定  

神 的 ；雅斯培 （Jaspers )*的存在主義與更正 

敎的自由神學（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 

義 ， Liberalism a n d  Conservatism in 

T heol o g y*  ) 可 堪 比 擬 ；惟獨 海 德 格的 ，則 

明確地既具宗敎色彩，又有很濃的神秘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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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sticism ：T 意 味 ，加上他對存在精妙且  

深入的分析，他對現代神學的巨大影響就可 

以 想 像 了 。我們可以把海德格對現代神學  

( 包括宗敎哲學）的貢獻簡述一二。

分析人個體存在的哲學家有悠久的傳  

統 ，就 是 較 近 代 的 ，也 有 布 伯 （B u b e r  )*、 

海 麥 （H e i m  )*和 貝 德 葉 夫 （B e r d y a e v  )*等 

人 。但明顯地 ，是海德格把這種分析帶到更 

精 細 、更讓人把握的地步；這可以解釋為什 

麼他的分析成果能越過哲學的範圍，進而影 

響 神 學 、歷 史 、文 學 ，甚至心理學和精神分 

析 。

倘若老一代分析個體存在的哲學家也能 

稱 作 r 存在主義哲學家」（麥查利著，《二十 

世紀宗敎思潮》，何淑兒譯，文 藝 ），他們是 

屬於先知型的存在主義哲學家；由海德格引 

發出來的新一類里存在主義，則是分析存在 

之形式與結構的哲學家。前者宣告與哀歎人 

的存在模式，後者賞試指出為什麼人存在的 

模式是叫人哀歎的，和怎樣才可以叫人回復 

生 機 。

海德格認為要了解存在的真相，不僅要 

知道人存在的情況，也要了解整體存在是怎 

麼 一 回 事 （Being a nd Time, pp. 133, 

222 ) ；就像是給存在清點存貨，好知底編， 

或 說這 是「照亮存 在，使它不被隱藏」。斜 

海德格來說，存 在 之 「不被隱藏」（the u n 

concealedness ) 即 等 於 真 理 ( alettieia ) ° 

士木與石頭的存在並不是真存在，因為它們 

不知道存在是怎麼一回事。人的存在有別於 

士木石 頭，因為人透過反省與分析，能知道 

自己的存在，這種特別形式的存在（他稱之 

為 existentialia ) 本身是有意識的，也是有 

亮光 的 ，能解決存在的問題。

在這一點上，海德格與老一代的存在哲 

學家的分別就十分重要。海德格指出了人的 

存在形式後，不是宣告惟理主義的害處，就 

退到反理性主義的背後，以吊龍和詩章來哀 

歎 人 無 能 ；他嘗試指出這種叫人哀歎的存在 

形 式 是 可 以 認 識 ，甚至是可以解決其問題

的 。他這種勇氣與盼望，對神學家自然極具 

吸 引 力 ；田立克以存有論（ontology ) 來作 

他 神 學 的 基 礎 ，正是本於海德格的存在分  

析 。

再 者 ，從另一方面來說，老一代的存在 

哲學家處理主體與客體的問題（subject-ob- 

j e c t )，常採取二者擇一的方法來解決。不 

錯 ，這是西洋哲學（及 祥 學 ）存在已久的問 

題 ，但自祁克果以降，二者分割的情勢似乎 

更趨明顯；有些人甚至完全否定客體對主體 

存在的意義與關係，只強調主體的價值，道 

種偏差在海德格的信徒布特曼部分作品也可 

以看出來。但海德格所了解的主體存在，是 

絕不能離開客體存在的，純主體的存在是不 

可 能 的 ，因為存在的意思，正是自我與非我 

相遇而引起的意識；非 我 者 ，可以是他人、 

世界或神，非我對自我的存在呼召，是自我 

的存在必須回應及降服的，以致主體的存在 

( Being of the subject ) 能與客體的存在  

( Being of the object ) 聯 合 。這是海德格非 

常接近基督敎的地方。

海 德 格之 總 存 在（Being ) 並不是基督 

敎所說的神，因為他不同意基督敎把神變成 

了 「實 體 」 （entity ) ；但他說的總存在卻  

具有神一切的特性，甚至連恩典都具備，因 

此有人認為海德格的宗敎，與 「基督敎宣講 

了二千年的正式宗敎相差不遠」 （Richard 

Kroner, 'Heidegger s Private Religion’， 

Union Seminary Quarterly Review, 1956’ 

M a y ,  X I’ 4, p. 35 ) °

海德格這思想透過田立克之「存在的終 

極基礎」 （ultimate g r o u n d of being ) 進入 

現 代 神 學 。田立克認為人能意識到神的存  

在 ，全是因為人的有限引致。人終日被有限 

的 事 物 圍 困 （名 、利 、國 家 、個 人 成 就  

等 ），這些都是非存在者（non-being ) ，他 

無可避免地 想衝出重圍，尋找真正的存在  

( Being ) ，這 就 是 他 的 r 終 極 關 懷 」。人 

有許多關懷，也知道這些關懷是非存在者， 

是沒有終極性的；將之當作終極的，就是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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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 像 。但人怎能分辨呢？田立克利用海德格 

的 主 體、客體關係作基礎來分辨。他 說 ，只 

要 問 我 們 所 關 懷 的 對 我 們 是 不 是 一 客 體  

( object) 便 知 道 ，假如它 是 的 話 ，那就不 

是終極的；真正具終極的，與我們都不是處 

於主體一客體的疏離關係。我 們 （主 體 ）能 

參 與 、分享和融入的客體，才是真正的終極 

關 懷 ，這樣的客體正是總存在本身，也是基 

督徒所稱的神。

我們可以看出，田立克的神正是海德格 

的總存在。所不同者，田立克並不認為把神 

當作一實體有什麼不妥，作為存在的終極基 

礎 ，很可能還是必須如此的。

海德格除了對布特曼之存在神學、田立 

克的存有神學有決定性的影響外，我們還可 

以計論他的歷史觀斜戈週吞（G og a r t e n )*的 

歷史神學，或他的語言分析哲學對維根斯坦 

( Wittgenstein )*等 人 的 影 響 ，甚至可以繼  

續討論海德格怎樣透過他的存有論來賦予形 

上學新生命，進而影響近代基督敎的宗敎哲 

學 （參 V. Vycinas, Earth and G o d s  , T h e  

Ha gu e , 1961 ) ；但餘下的篇幅必須討論人對 

海德格的兩個負面批評：主觀主義和反智主 

義 。

海德格的作品具有頗強的主觀精神，是 

無可置疑的事實，特別是他對歴史的解釋。 

人稱 他 為 「歷史性 」 （Geschicht'ichkeit; 

英 ：historicity ) 的 先 知 ，情況就如人稀布

伯為存在分析的先知一樣；.二者對其課題的 

內在結構了解都不夠清楚。譬 如 ，海德格繼 

承狄爾泰（D i k h e y  )*的歴史觀，視歷史為獨 

特及活的，而人是參與其中，卻不能抽身局 

外作評估；但在現實的情況下，個人的際遇 

與 命 運 ，和民族歷史的際遇與命運，又有怎 

樣的關係？海德格若非沒有深究，就是沒有 

交 代 ，結果他說的歷史性，就只是個人的， 

不是羣體的歷史性，民族或國家的命運幾乎 

全融入或等同個人的命運。在《存在與時間》 

內 ，我們只讀到「歷 史 」是 fi存 的 ，但歷史 

的 意 義 （如人的恐懼）就失卻真實的內容。

在 《形 上 學 導 論 》中 ，海 德 格 討 論 存 在  

( Being ) 的歷史與人的命運的關係，但二 

者都難叫人滿意。

r 存在的歷史」在海德格的作品是個空  

洞的概念，它要是有什麼實際的內容，都不 

是存在的歷史，而是人對存在歷史的了解。 

至於人的命運，基本上是他對德國人民的呼 

顏 ，不是對人存在的分析；就是返回《存在與 

時間》找尋答案，我們亦只看到他說「歷史就 

是現在」 ，其 結果 是 ：命運即等同於現在手 

頭上的工作，因此也是沒有答案的。要說海 

德格這個過失是出於他太執著於個體、主觀 

的分析，也不是全無道理的。

但要為海德格開脫也不是不可能，他一 

直看自己是個存有論者（ontologist ) ，又說 

毎 一 偉 大 的 思 想 家 「都是只想一個思想的  

人 」，海德格一生的目標與成就是在存有  

論 ，不是歷史學家，他在歷史學上的不建是 

可以理解的。可能是出於這個原因，戈逝吞 

的歷史觀是上溯至路德（Luther )*的神學眷 

見 ，此書見迷失於後來更正敎的神學，卻由 

海德格的存在分析再呈現出來，讓人知道歷 

史並非在一個固定的形上框框內運作，「乃 

是 從 人 對 歷 史 的 責 任 來 了 解 歷 史 」

( Demythologizing a nd History, p. 19 ) 。

至於反智主義，這批評適用於部分存在 

主 義 者 ，多於適用在海德格身上，特別是祁 

克果和布特曼對存在困境的分析。人批評存 

在主義使用之焦慮、嗎心及沈悶等語言，是

一種反智的表現，因為它們不是哲學分析的 

尉 象 。這種批評就是對祐克果及布特曼來  

說 ，也不盡公允，更不要說是對海德格的《存 

在與時間》了 。

不 錯 ，人不能本於感覺與感情的導引作 

哲學思考，卻不等於說感覺與感情在哲學反 

思 上 全 無 地 位 。焦 慮 、嚷心與沈悶一類詞  

語 ，在存在主義作品中，並不盡是指感情， 

也是一種意識，一 種 「影響人的實況」，是 

人必須透過反思與分析才能認識自己所處的 

實 況 ，也是人不能置身局外可以描述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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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意 義 而 言 ，它 們 是 一 種 強 化 、敏說的意  

識 ，深覺自己的限制，又極欲擺脫纏累（用 

海德格的話來表達），就是為了「期盼一種 

可 能 」而 存 在 ，他要運用自己的能力來成為 

他應該成為的，不是他必須成為的。故海德 

格用來描述不真實存在的語言，既非反哲  

學 ，也 不 是 反 智 主 義 ，就 如 麥 査 利 說 的 ：

「人若以惟理主義的名自來忽視它們（指人 

的 感 情 ），最能說明他對人類經驗的解釋， 

是狭溢和膚淺的。」（上 引 ）

結論

海德格哲學影響的範圍及長久性實在非同小 

可 ，他提出了三個互有關聯的概念：第 一 ， 

在《存在與時間》，他分析了恐懼與死亡的關 

係 ，並且指出其積極意義；第 二 ，他提出了 

無 有 （nihilism )的 思想，後代思想家把它發 

展得更豊富和準確；第 三 ，真實與不真實的 

存在把現代人的困境表達出來，他的跟隨者 

如田立克和布特曼以此用在神學上，進而成 

為二十世紀神學和釋經的主流之一；第 四 ， 

他對語言功能的描述，為近代釋經學開創了 

新局面。

參考書自

海德格譯成英文的作品包括：《存在與時間》’王 

慶節、陳嘉映譯，桂冠，1990 {Being and Time , 

1916, ET, by J. Macquarrie and E. S. Robinson, 

1962)；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1926; ET, by J. S. Churchill, 1962); ‘What Is 

MetaphysicsX 1929; ET, by R. F. C. Hull and Alan 

Crick), in Existence and Being, ed. W. Brock 

(1949) ; 第 5 版導言’ ET, by W. Kaufmann, as 

‘The Way Back Into the Ground of Metaphysics', 

in his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 

(1956); 'Holderlin and the Essence of Poetry' (1936; 

ET, by D. Scott, in Existence and Being, ed. W. 

Brock, 1949); ‘On the Essence of Truth’ (1943; ET, 

by R. F. C. Hull and Alan Crick), in Existence and 

Being (1949); ‘The Age of the World View , (1950;

ET, by M. Grene), in Measure (1951), pp. 269 — 

84；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1953； ET, by 

R. Manheim, 1961)； Question of Being (1955； ET, 

by W. Kluback and J. T. Wilde, eds., 1958); What is 

Philosophy (1956; ET, by W. Kluback and J. T. 

Wilde, 1958)； Essays in Metaphysics: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1957; ET, by K. F. Leidecker, 1960).

研究海德格思想的，可參 R. Camap, 'Elimina

tion of Metaphysics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 ’，in A. J. Ayer (ed.), Logical Positivism 

(1959); F. Copleston, S.J., Contemporary Philoso

phy (1964); M. Grene, Heidegger (1957); W. Kauf

mann, From Shakespeare to Existentialism (1959); 

M. King, Heidegger's Philosophy (1964); T. Lan- 

gan, The Meaning of Heidegger (1959); J. Mac- 

quairie. An Existentialist Theology (1955)； idem, 

Existentialism (1973)； D. E. Roberts’ Existentialism 

and Religious Belief (I9b7)； V. Vycinas, Earth and 

Gods (1961)； M. Wyschogrod, Kierkegaard and 

Heidegger (1954).

揚牧谷

H e id e lb e r g  C a t e c h i s m  海 德 堡 問 答

是德國改革宗（R e f o r m e d  T最具權威的信仰 

問 答 （Catechism ：T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信義 

宗和改革宗為了應怎樣解釋及應用改敎運動 

的 精 神 （和另些實際問題）而起爭論。由信 

義 宗 改 投 改 革 宗 的 選 侯 脾 勒 德 力 三 世  

( Frederick III ) ，既不欲見二宗派為敎義  

分 裂 ，亦希望有一標準敎義敎導信徒，便委 

派海德堡大學兩個年輕敎授草擬信條，他們 

就 是 郞 新 努 （Zacharias Ursinus, 1534 ~  

83 ) 及俄勒維安奴（Casp ar  Olevianus, 1536 

- 8 7 ) ，都是德國人，又是對加爾文派採联 

較溫和態度的。二人與德國、法國及瑞士的 

福音派領袖有密切關係，且都曾為信仰受逼 

迫 。郞新努長於慎思明辨，俄勒維安奴則是 

個滿腔熱誠的學者，海德堡問答便同時具備 

。二人於 1 5 6 2年完成草擬工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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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勒德力三世交與海德堡的敎授和牧師評  

檢 ，於 1 5 6 3年在海德堡以德文問世。問世後 

立刻大受歡迎，被德國 、荷 蘭 、蘇 格 蘭 、甸 

牙 利 、波 蘭 、莫拉維亞，和波希米亞的改革 

宗敎會採用。1 6 0 9年隨著移民從荷蘭横渡大 

西 洋 ，成為更正敎最先抵達美洲的敎義問  

答 。先 後 被 譯 成 拉 丁 文 、希 腹 文 、希伯來  

文 、英 文 、法 文 、荷 蘭 文 、波 蘭 文 、甸牙利 

文 、波希米亞文、阿拉伯文、波 斯 文 、馬來 

文及中文等各國文字。

從敎義而言，海德堡問答是忠於聖經， 

而 神 學 立 場 又 屬 不 偏 激 的 加 爾 文 主 義  

( Calvinism if。關 乎 聖 餐 （Eucharist )* 及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它是屬於慈運理  

( Zwingli j*加爾文派；讀罪論則屬路德加爾 

文 派 ， 卻 放 棄 了 嚴 格 的 預 定 論  

( Predestination )*。

整個問答相當長，本於羅馬書而分三部 

一二九條。導言是一至二問；第一部是人論 

( 三到十一問’參羅一  18 ~ 三 20 ) ；第二 

部是救睛論（十二至A 十 五 問 ，參羅三 21 ~  

十一 36 ) ；第三部論感恩與祈禱（八十六至 

一二九問，參羅十二— h六 章 ），是按人由 

信主到成聖的靈性進程而寫的。

參考書目

K. Barth,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for To

day (mS, 1960; ET, 1964); W. Hollweg, Neue Un- 

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und Lehre des 

Heidelberger Katechismus (Beitrage zur Ges

chichte und Lehre der Reformierten Kirche, xiii, 

1961, 2nd series, 1968); P. Schaff, A History of the 

Creeds of Christendom, vol. I (1877), pp. 529 〜 

54； T. F. Torrance, The School of Faith, the 

Catechisms of the Reformed Church (1959), pp. 

67 〜96.

揚校谷

H e im , K a r l  海 麥 （ 1 8 7 4  〜 1 9 5 8  )

德國更正敎正統主義神學家，# 杜平根敎系 

統神學，特別傾向敬虔主義（Pietism f 和福 

音派信仰；最董要的作品是六冊的《更正敎信 

仰與現代思想》（D er evangelische Glaube 

und das D e n k e n  der Gegenwart  , 

Tiibingen, 1931 〜 52 ) 。

海麥一生工作的目標是要調和更正敎神  

學與現代思想的世界觀，特別是自然科學家 

預設的思想，要在現代思想中找出基督敎的 

位 置 ，其中董要的作品有《基督敎信仰與自然 

科學》（Christian Faith a nd Natural Scien

ce. E T ,  1953 ) 和《科學世界觀的變易》（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ientific World- 

View, E T ,  1953 ) 。他的思想對當代德國敎  

會影響甚深，是近代嚴肅地面對自然科學挑 

戰的幾個神學家之一。

參考書目

Christian Faith and Natural Science (ET, 

London, 1953)； God Transcendent (ET, London, 

1935); Jesus the Lord (ET, Edinburgh, 1959); 

Jesus the World's Perfecter (ET, Edinburgh, 

1959); Spirit and Truth (ET, London, 1935);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ientific World-View (ET, 

London, 1953).

I. Haolmstrand, Karl Heim on Philosophy, Sci

ence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God (Stock

holm, 1980)； C. Michalson, ‘Karl Heim' in D. G. 

Peerman and M. E. Marty (eds.), A Handbook of 

Christian Theologians (Nashville, TN, ̂ 1984).

J.B.W.

H e l l 地 獄 參 末 世 論 （Eschatology

Hell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基 督 敎

的 希 羅 化 這題目是辯論基督敎到底受古代 

希騰羅馬之文化影響有多深廣；一般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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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羅馬天主敎和東正敎的神學家認為，基 

督敎 受希 羅 文 化 的 影 響 ，是一種正面的發  

展 ，而大多數更正敎神學家，卻視之為信仰 

給敗壞了的過程。

基督敎受希羅文化影響是個不爭之實， 

卻不容易有確實之證據指出是哪一方面受到 

影 響 ，或影響有多深。新約是用希騰文寫成 

的 ，這是跟隨希羅化的猶太敎早已形成的作 

法 ，並不是基督徒的發明；使徒解釋舊約的 

方法是否受希騰思想左右，學者對此問題還 

未能達到一致的看法。有一段時期人認為約 

翰福音的導論（約一 1 ~  14 ) 反映出柏拉圖 

式 的 道 （L o g o s  T 觀 ，近代學者對此卻有不  

同的看法，認為約翰只是按著希伯來的智慧 

觀 （參早期基督論之智慧，W i s d o m  in E a r 

ly Christology* ) 來解釋道而已 °

到了後使徒時代，問題更形複雜。基督 

敎在希羅世界的擴展比在別的地方更快，希 

羅文化對基督敎的影響自是必然的。荷道士 

游 斯 丁 （ Justin )•認為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是  

基 督 之 前 的 基 督 徒 ，而 柏 拉 圖 主 義  

( Platonism )*則是外邦人版本的舊約，是 

預備外邦人坂信基督的媒介，這個思想還頗 

受歡迎 。自二世紀起，有好幾個小敎派想把 

異敎和基督敎的思想混合起來，可籠統地稱 

之為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 )*，而其中最 

重要的發展就是他們採取寓意釋經法（參釋 

經 學 ，Hermeneutics'* ) ; 在他們之前的猶  

太作家如斐羅（Philo f 即曾用過。他們知道 

希騰人尉聖經好些思想都不能接受，希望透 

過 寓 意 法 可 以 解 決 這 樣 的 問 題 。俄利根  

( Origen f 是另一個努力調和基督敎與中期 

及晚期柏拉圖主義的人。

至於基督敎敎義的發展是受希羅思想的 

影 響 ，這也是很具爭議性的問題。較保守 

人認為信經 （Creeds )*的形成正是為抗柜希 

羅思想的影響。希羅主義（Hellenism ) 一詞 

到了四世紀後成了一個贬詞，以致希騰人不 

再 稱 自 己 是 Heifenes，改 稱 為 ROmaioi° 

但 自 由 派 神 學 家 則 指 出 ，連 「敎 義 」

( D o g m a  )* 一詞本身也是一個希騰哲學的概 

念 （參哈納克，H a m a c k ’ ) 。他們 說，倘若 

基督敎沒經過希羅化，其神學必然會更多元 

化 （亦即是說，希羅化具有統攝敎義思想的 

功 能 ），亦很可能不會堅持說耶穌基督就是 

神的道成為肉身（透過希騰的道觀）。有些 

人 更認為，回敎是本於閃族思想來抗拒希羅 

化基督敎的結果，這主張過度簡化了回敎的 

興起和發展。

另 參 ：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 ) 。

參考書目

J. Danielou, Gospel Message and Hellenistic 

Culture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1973); E. 

Hatch, The Influence of Greek Ideas on Chris

tianity (New York, 1888)； M. Hengel, Judaism and 

Hellenism, 2 vols. (London, 1974); R. H. Nash, 

Christianity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Grand 

Rapids, MI, n.d)-

G  丄.B.

H e lv e t ic  C o n f e s s io n ,  F i r s t  第 一 瑞 士

信 條 參 第 二 瑞 士 信 條 （Helvetic Confes- 

sion, S e c o n d  ) 。

H e lv e t ic  C o n f e s s io n ,  S e c o n d  第二瑞

士信條是瑞士改革宗慈運理派最具權威的  

信 條 （Confession of Faith )* , 又 稱 「第二 

絵 里 微 提 信 條 」，而 「絵 里 微 提 」

( Helvetic ) 者 ，即瑞士的古名。本信條的  

思想屬於慈運理（Zwingli )•，執筆者卻是他 

的 學 生 、 朋 友 和 繼 承 者 布 靈 爾  

( Bullinger )*，於 1 5 6 2年用拉丁文寫成。

當時慈運理是蘇黎世座堂的牧師，該城 

發 生蕴疫，他為了照料染上瘾疫的人，堅持 

不肯撤走，終於染上此病。就在他病得要死 

之 時 ，覺得應該趁餘下的日子整理出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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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一方面是為他的信仰作見證，另一方 

面亦為敎導會友預備敎材，這就是瑞士信條 

草擬的背景。

第二瑞士信條是本於 1 5 3 6年的第一瑞士 

信 條 ，加以擴充及修改而成；後者是由布靈 

爾 、米 科 紐 斯 （M y c o n i u s  ) 、革 呂 納 斯  

( G r y n a e u s  ) 、利 歐 猶 大 （L e o  Judae ) 和 

米 幹 德 （M e g a n d e r  ) 等 人 寫 成 ，布靈爾在  

1 5 6 2年再度把它修改而為第二瑞士信條。此 

信 條 雖 不 及 海 德 堡 問 答 （Heidelberg 

Catechism )*流傳得那樣廣，但論到它的神  

學 權威 ，第二瑞士信條在改革宗敎會卻是無 

出其右的。

布靈爾在這信條努力調和慈運理和加爾 

文 （Calvin )•的 觀 點 ，指出羅馬天主敎的錯 

誤 ，為信義宗思想辯護，堅持古代敎會的大 

公 信 仰 ，持守聖經為上帝的話，對古敎父作 

品是謙卑學習卻不盲從，一切只能以璧經為 

依 歸 ，不是敎會的傳統或議會的決定，但力 

主敎會只要守著基本敎義不妥協，其他細節 

可以求同存異。它又為後代改進信條留下活 

動的空間，認為只要敎會對上帝的道有進一 

步的了解，使有權利修改敎義。它對聖經的 

忠 誠 ，對宗派間的寬容，和對神學的敞開， 

使它成為十六世紀一部傑出的神學作品。

稱第二瑞士信條為「神學作品」 ，絕不 

為 過 ，它是改革宗兩個最長的信條之一（另 

一 是 1 5 6 6年的海德堡問答），全信條共分三 

十 章 ：第 一 、二章為緒論；二到二十章是主 

體 ，另加結論；由敎 義（三到十四章，如三 

位 一 體 ）到 生 活 （十 五 、十 六 章 ），到敎會 

之敎制及聖禮（十七到三十章）均有論及。 

值得注意的是第十章論上帝的預定，避免了 

加 爾 文 主 義 引 起 諸 多 問 題 的 雙 重 預 定 論  

( Predestination )* ：不說有些人生下來就預 

定受永刑，只從正面說及信徒蒙棟選。毋怪 

乎它 公布 之 後 ，立刻受到瑞士更正敎的歡  

迎 ，後來連瑞士之外的加爾文派改革宗亦接 

受它 。

參考書目

拉丁文及德文本，可見P. Schaff, A History of 

Creeds of Christendom , vol. Ill (1877), pp. 211 〜 

31 ；英文版參 C. Cochrane (ed.), Reformed Con

fessions of the 16th Century (1966), pp. 97 ~  

111 ；中文版（節譯）’可參尼科斯編，《歷代基督敎 

信條》'湯清譯’文藝’ 41989 ’ 156 ~  79頁。

The N e w  Schaff-Herzog Encyclopedia of Re

ligious Knowledge (1908 ~  12) ’ 論 ‘Helvetic Con

fessions' 的專文。

楊牧谷

H e n o t h e i s m 惟 尊 一 神 論 單從理論及

其 發 展 史 來 說 ，惟 尊 一 神 論 與 一 神 論  

( M o n o t h e i s m  )*並不完全相同。淮尊一神  

論是在眾神紙當中，只尊一位及敬拜一位， 

它不否定有別神同存的可能，自然亦不排拒 

其他人敬拜別神；一神論認定天地間只有一 

位神存在的可能，至於哪一位是真神，自然 

地信徒只認他們敬拜的那一位才是真神，因 

此亦常有排斥其他神及其信眾的表現。有人 

認為惟尊一神論是先於一神論而存在，就如 

摩西時代的以色列人是惟尊一神論者，他們 

敬拜耶和筆之際，亦同時承認述南地的神； 

直到公元前六世紀才出現一神論（參申三十

二 8 ~ 9 ) 。

但這種劃分法似乎過於簡化，不符合以 

色列人強調耶和筆高於其他偶像的經文，宗 

敎發展史似乎亦不能證明，惟尊一神論與一 

神論有這樣明顯的先後階段。再 者 ，以色列 

人確認耶和筆為獨一真神，亦早於主前六世 

紀 。

我們未必能證明淮尊一神論、一 神 論 ， 

及多神i命 ( Polytheism )*哪個是先是後，很 

可能自古遠的時候便並存，因此硬給它們找 

出彼此間的因果關係，是沒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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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自

O. Keel, Monotheismus im Alien Isreal und 

seiner Umwelt (1980)； C. J. Labuschagne, The In

comprehensibility of Yahweh in the Old Testa

ment (1966); H. H. Rowley, From Moses to Qum-

ran (1963), pp. 35 〜 66.

楊牧谷

H e n ry , C a r l  F .  H . 卡 爾 . 亨 利 （1 9 1 3

年 生 ） 更正敎神學家，7 0 年代被認為是 

福音派學術 界 的發 言 人 。亨利是紐約的記  

者 ， 1 9 3 3 年 信 主 ，先 後 在 惠 頓 學 院  

( W h e a t o n  College, M A  ) 、北美浸信會神  

學 院 （B D ,  T h . D  ) ，和 波 士 頓 大 學  

( P h . D  ) 受 業 。然 後 在 北 美 浸 信 會 學 院  

( 1 9 4 0〜 7 ) ，和富勒神學院任敎；後來創 

辦《今日基督敎》（Christianity T o d a y ) ，任 

總 編 輯 ( 1956 ~  68 ) ，對後起之秀多作鼓  

勵 。從 1 9 6 8年 起 ，亨利專事研究和寫作。 

1 9 6 6年 ，曾任世界傳福音協會（W o r l d  C o n 

gress o n  E vangelis m ) 主 席 ，之後任福音派 

神學協會（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1 9 6 7 〜 7 0 ) 主 席 ，和 美 國 神 學 協 會  

( A m e r i c a n  Theological Society, 1980 〜 

1 ) 主 席 。 ■

亨利著作甚多，較重要的有：《現代基要 

派不安的良心》（ 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 o d e r n  Fundamentalism, 1948 ) ’ 曾使 

當代基要派擺脫文化的自我隔離，投身社會 

事 務 ；《基督敎個人倫理》（Christian Per

sona/ Ethics, 1957 ) ，至今仍有人用為敎科 

書 ；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六冊的《神 、啟 示 、權 

威》（God, Revelation a n d  Authority ’ 四 

冊 ，康 來 昌 譯 ，筆 神 ， 1 9 8 0、 1 9 8 2、 

1 9 8 3、 1986 ) ，已被譯成韓文和中文。

亨 利 亦 創 辦 了 「基 督 敎 高 級 研 究 社 」

( Institute for A d v a n c e d  Christian Stu

dies ) ，目的是出版高水準作品給敎外人士

看 。自 1 9 7 4年 起 ，亨利成為世界宣明會  

( W o r l d  Vision International ) 的 巡 迴 敎

授 ，在世界各地作敎學及講道的工作，曾多 

次到香港及臺灣舉辦講座。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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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Do.

H e rb e r t  o f C h e r b u r y 舍伯里的赫伯特  

( 約 1 5 8 3  ~  1 6 4 8  ) 名 愛 德 華

( E d w a r d  ) ，是舍伯里第一位男伯爵，其兄 

喬 治 （G e o r g e  ) 為出名的詩人。愛 德 華 .赫 

伯特則是著名的哲學家、歷史家、外交家及 

探 險 家 。有人稱他為「自然神論（De i s m  )* 

之 父 」，但後來發展出來的自然神論，與他 

的思想有顯著的不同，至於他對自然神論有 

多大的影響，也不易確定。

他 重 要 的 作 品 是 《論真理》（D e  Veri- 

tate ) ，他反穀那些認為人是不可能獲得真  

知 的 理 論 ，為人發現的途徑勾畫出一個輪  

廊 。他提出的「共有概念」 （‘C o m m o n  N o 

tions' ) 理 論 ，為理性確認提出新的理據，並 

且認為這種理性確認，可以建立一種理性的 

宗 敎 。他認為普世人都共有的概念有五項：

1.有一位至高的神；2.雕是該受敬拜的；3. 

敬拜的要素是美德與敬虔；4.有罪必須悔  

改 ；5 .將來是有賞賜與刑罰（P u n i s h m e n t  )* 

的 。

赫伯特一生致力鼓吹兩件事：宗敎的容 

忍 ，與平信徒的宗敎解放。他認為宗敎與認 

識 論 （Epistemology )*應結合在一起，主張 

自然宗敎可以帶來永遠的蒙福；這兩個思想 

對十七和十八世紀英國與歐洲的宗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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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深刻的影響。 -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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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W.

H e r e s y 異 端 異端是指持守並傳播一種 

與聖經及正統敎會相違的思想。希騰的異端 

一 詞 是 Hairesis，在新約用過九次，基本上 

是指小敎派的思想，分別用來指：撒都該人 

( 徒 五 17 ) 、法 利 賽 人 ( 十 五 5 ’ 二十六  

5 ) 、拿撒勒黨’即指基督徒（二十四 5 ，二 

十 八 22 ) 。保羅在徒二十四 1 4 以 「道 路 」

( hoc/os )來代 替 「異端 」（hairesis ) ，是 

當時敎外人對基督徒的稱謂，顯出早在那個 

時 候 ，人對基督徒的觀感已是相當反面的  

了 ° 再 者 ，/ia,'res/'s —詞亦含有敎會中另一 

股分裂的小團體，成因可能是人的山頭主義 

或缺乏愛（林前十一 19 ；加五 20 ) 。保羅在 

多 三 1 0用了異端的形容詞 h a i r e m o s，指出 

異端是一個分裂羣體的人物；後來這詞在敎 

會 中 ，主要是指一種錯誤的神學思想或敎  

義 ，就如彼後二 1 稱那些否認耶穌基督的位 

格與工作的人，為 「陷害人的異端」。

敎 父 作 品 中 ，有不少是屬於反異端的  

( 參敎父學  ’ Patristic Th eo l o g y*  ) ° 伊格 

那 丢 （Ignatius )*把異端比喻作致命的毒藥  

( Trail, 6 ： 1 〜 2 ) 、野獸的突襲和疲狗  

( Eph. 7 : 1 ) 。愛 任 紐 （Irenaeus )* 的《反 

異端 》，則 是 針 對 二 世 紀 諾 斯 底 主 義  

( Gnosticism f 的 各 種 錯 讓 ；他要基督徒  

「避免各種異端、無 神 ，和不敬虔的敎義」

( Against Heresies III.6.4 ) 。亞歷山太的  

革 利 免 （Clem e n t of Alexandria )* 強調異端

是 自 欺 、虛 榮 ，和 誤 讀 壁 經 而 引 致 的  

( Strom. VII. 15 ) 。特 土 良 （Tertullian )* 

則 說 ，「哲學是異端之父」 （>4ga,V?sf Her- 

m o g e n e s  8 ) 。居 普 良 （Cyprian )* 說 ：

「撒但發明了異端和分裂，他們的信仰由是 

而 生 ，目的就是敗壞真理和破壞合一。」

( Unity of the Church 3 )

從某一層意義而言，敎會的歷史就是異 

端 的 歷 史 。二世紀的諾斯底主義和馬吉安  

( M a r c i o n  )*主 義 ，歪曲了正統的肿觀；後 

來不同的神格惟一■論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和 

亞流主義（Arianism )*歪曲基督論；亞波里 

拿 留 主 義 （Apollinarianism f 、涯斯多流  

( Nestorius ) * 主 義 ， 和 基 督 一 性 說  

( M o n o p h y s i t i s m  )*，則是不能正確地認識  

基督的神人二性。到了改敎運動期間，蘇西 

尼主義 （Socinianism )*否認三一論和基督敎 

救 睛 工 作 的 果 效 ，後 來 的 神 體 一 位 論  

( Unitarianism )*亦 是 如 此 ° 在 近 代 ，新更 

正敎派否認神的位格、基督的代讀和聖經是 

神的啟示。

早期敎會怎樣抵 抗異端呢？他們是以  

「信仰規範」或 「真理規範」作 準 則 ，它們 

是 基 督 敎 信 仰 的 撮 要 （參 信 經 ， 

Creeds* ) 。愛任紐說，人之所以會變成為異 

端 ，皆因他不跟隨聖經的敎導，又不接受由 

使 徒 藉 歷 代 長 老 傳 給 敎 會 的 傳 統 所 致  

( Against Heresies III.2 ) 。特士良說 「不 

認 識 反 對 信 仰 規 範 的 ，就 能 知 萬 事 」

( Prescription of Here tied? ) 。古代敎會的 

「信仰規範」，不是十分嚴謹的信仰宣言， 

這給後代有較大的空間來反駭異端，進而靈 

定真信仰的內容；亦即信經的形成，如使徒 

信 經 （Apostles’ Cr e e d f 、尼 西 亞 信 經  

( Nicene Cr e e d )*、逝 克 敏 （Chalcedon )* 

信 經 ，和 亞 他 那 修 信 經 （Athanasian 

Cr e e d f 。從改敎時代開始，更正敎團體曾 

藉不同的信條（Confessions of Faith )*來指 

出不同的信仰錯讓，如 協 同 信 條 （For m u l a  

of C o n c o r d  )*、三 十 九 條 （Thirty-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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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f ， 和 韋 斯 敏 斯 德 信 條  

( Westminster Confession )* °

飽 爾 （Walter Bauer, 1877 ~  1960 ) 在

《早期敎會的正統主義與異端》（Orthodoxy 

a nd Heresy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

1943 ) ，提出一個頗極端的觀點，他認為羅 

馬天主敎把早期敎會史董寫，把他們自己所 

了解的基督敎稱作「正統 」，凡與此不合的 

都稱之為 「異端的」和 「不道德的」。按飽 

爾的看法，各種不同的異端都比正統思想先 

形 成 ，而其傳播又更廣鬧；故此早期不同的 

基督徒運動，能反映出一種多元的思想，它 

們都是早期敎會真實的表達方式。

特納在《基督敎真理的模式》（H. E. W .  

Turner, The Pattern of Christian Truth, 

1954 ) 反對鲍爾的看法，認為儘管早期敎會 

的敎導具有某種彈性，但 三 個 「固定的」元 

素還是清晰可辨的，就 是 ：1.基 要的「宗敎 

事 實 」，就是神是創造者，基督是神聖和歷 

史的救讀者；2.聖經啟示的核心地位；3.信 

經與信仰規範，「早在尼西亞正統神學建立 

之 前 ，基督徒已本於三一敎義來生活」。

大多數福音派學者都承認，早期敎會歷 

史和神學的資料表明，正統主義是早於飽爾 

所 說 的 。事 實 上 ，耶穌及使徒的敎訓，都可 

在最早期的「信仰規範」和敎父作品看到， 

而 異 端 者 （如諾斯底派、馬吉安 、亞 流 等 ） 

攻擊的正是這些道理，使徒和敎父只是指出 

他們的錯讓而已，東西方敎會都沒有分別 ; 

故福音派學者認為，飽爾所謂天主敎後來的 

勝利云云，是不可信的。

近代人對無時間性的、命題式的信仰有 

偏 見 ，認為信仰的真義乃在真實的經驗。這 

個思想叫近代人不大重視異端的問題，特別 

在非福音派的圏子。例 如 ，拉 納 ( R a h n e r  )*' 

從倫理的角度來看真理，認為異端者只是未 

能獲得神人相遇的真實存在，不是他們反對 

某個敎 義；異端包括了主觀的態度，就如屬 

靈的冷淡和批判的精神。人對異端的責任， 

是屬於個人性的，不是敎會整體的工作。但

新約明顯地非常關注「傳異敎」的問 題（提 

前一 3 、六 3 ) ，視維護正統信仰為最優先的 

工 作 （提後一 13 ; 參提前六 3 ) 。聖經更要 

求 基 督 徒 ，對錯讓的道理保持最高的警覺  

(太二十四 4 ) ，且要以保守純正的福音， 

來抵檔異端（林前十一 2 ；加一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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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H e r m e n e u t ic a l  C i r c l e  釋 經 圏 參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 。

H e r m e n e u t i c s釋經學釋 經 學 （或作

解 釋 學 ） 一 名 ， 來 自 希 騰 文 動 詞  

h e r m S n e u O，即 「解 釋 」。

定義與範園

我們可以給釋經學作個簡單的定義，即 「解 

釋的原理」。直到近年，釋經學傳統地被視 

作研究解釋某些經文的規則或原理的學問， 

但這樣的定義過於狭窄；理 由 是 ：第 一 ，釋 

經學關注的，不僅是解釋某些經文，亦包括 

解釋及明白任何溝通和傳播的行動，無論是 

書寫的或口傳的，文字的或非文字的（如符 

號或象徵性的行動）。聖經的釋經學是解釋 

學的一個專門範圍，關乎解釋、明白及應用 

璧經的經文。第 二 ，今天釋經學者不再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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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解釋經文的規則，好像只要守著某些純粹 

的科學原則，人就能明白一樣；釋經學提出 

的 問 題 更 基 本 ，亦 更 董 要 ，他們要知道語  

言 、意 義 、傳 播 ，及理解的本質是什麼。

故此整個研究就有了不同的取向，它要 

知道整個解釋程序到底是怎樣的，那就牽涉 

語言哲學、意義的理論、文學理論、符號理 

論 （semiotics ) ，而對聖經解釋學來說  > 還 

包括了聖經和神學的研究。研究的目的亦不 

僅是要獲得「正 確 」解釋的原理，乃是要知 

道整個解釋的過程是怎樣的，怎樣才算為  

「正 確 」解釋的原理。事 實 上 ，解釋學要問 

的 乃 是 ，我們到底應不應該說某些解釋是  

「正 確 的 」、 「有 建 設 性 的 」、 「有效  

的 」，或 「負責任的」，這些說法到底能不 

能成 立。第一步要知道的乃是：在某一特定 

之閱讀、寫 作 ，及理解的目的下，到底有什 

麼條件構成任何可能的解釋？

傳統釋經學園注的董要間題

聖經本身的時代。最 早 用 「解釋學」一詞的 

學 者 是 鄧 侯 亞 （J. C. Dannhauer, Her- 

meneutlca Sacra, Strasburg, 1654 ) , 但探

計解釋本身及解釋過程的，在古代已有，聖 

經即是一例；每當人從自己的處境來應用昔 

日的傳統或作品，就必須加以解釋。耶穌是 

按舊約聖經來解釋祂的死亡，又按自己的工 

作來解釋舊約的聖經（路二十四 2 5 〜 27 ; 

希騰文：d i e m w n e u s e n ,「解 釋 」）；祂以 

自己的事工（路 四 21 ) 來解釋賽六十一 1 〜

2 。有人認為這樣解釋新約「成全」舊 約 ，與 

死海古卷（D e a d  Sea Scrolls )* 的 pSsher~^ 

樣 ，亦即以昆蘭社團當時的經驗和處境，來 

解釋舊約；把古經文應用在當下的處境，一 

直 是 解 釋 學 關 注 的 問 題 。 米 大 示  

( midrash ) 即是 拉比猶太敎的「解 釋 」。 

拉比希列 ( R a b b i  Hillel )據說曾立下解釋的 

七 「理 」 （middotfi) ，但這七理對外人的  

意義不大，它們大多數是關於怎樣作邏輯的 

歸納與比較。

寓意法與預表法

震 意 解 釋 法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 的

理論與實踐，早於基督敎前期便有。很多斯 

多 亞 派 （Stoicism )*哲學家對荷馬的作品十  

分 推 崇 ，但對於古代希騰宗敎的神仙故事， 

就感到艦抢不已，好些斯多亞派及柏拉圖派 

( Platonism f 的 哲 學 家 ，使把這些神紙的  

活動重新解釋，說只是代表人或自然界某方 

面的特性而已。譬 如 說 ，有關亞波羅、紘拉 

神 及 坡 賽 頓 神 ，他 們 說 只是 代表太 陽、空 

氣 ，及水之現象而已。柏拉圖曾說到經文的 

「下層意識」 hyponoia) ，好些一世紀的 

作者稱此為 allegoria。無論怎樣，這種解釋 

經 文 的 方 法 ，亦為猶 太敎 圏子 採用 。斐羅 

( Philo T 畢生致力的，就是向受過敎育的希 

騰人和羅馬人，解釋猶太敎信仰。他覺得創 

世記頭幾章會叫希騰人難堪，因為太過擬人 

化 （A n t h r o p o m o r p h i c  )* 了 ，利未記獻動物 

為祭亦不為人所喜，他便藉著寓意法解釋， 

把它們一一化解。由此可知，寓意法早在基 

督敎之前，便在希騰人和猶太人的圏子流行 

了 。

寓意釋經法在敎會中的地位一直不明  

確 。俄 利 根 （Origen T 認為保羅在林前十 1 

~ 4 把囑野的磐石等同於基督，事實上就是 

一種寓意法；不過歷代都有人反對以這段和 

加 四 2 2 〜 2 6 ，當作寓意法釋經的先例，問 

題的關鍵點，是我們怎樣了解保羅的目的。 

很 多 人 嚴 格 分 開 寓 意 法 與 預 表 法  

( typology ) 的 解 釋 ：寓意法要視乎概念與  

概念之間的配套，而預表法則視乎事件的配 

套 ；有人認為保羅在那兩段經文用的是預表 

法 ，不是寓意法。無可否認的是，保羅注意 

的雖是事件，概念非占主位，我們又應用什 

麼準則來作預表的解釋，卻又是另一堆問題 

了 。

羅 馬 的 革 利 免 （C l e m e n t  of R o m e ，約

主後 9 6 年 ）為我們提供了早期基督敎寓意釋 

經的實例。在解釋書二 1 8 的時候，革利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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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色列探子給剛合一個記號，「給她一條 

朱紅線繩繁在屋前作記號，表明凡相信仰望 

上 帝 的 人 ，都 必 靠 賴 主 的 血 得 救 」 （t 

Clem. 12:7 ) 。一 世紀之後，亞歷山太的革 

利 免 （Cle m e n t  of Alexandria )* 認為所有解 

釋聖經的人，都要從經文找到隱藏的意義， 

因為福音的奥秘是超越任何經文表面意義  

的 。俄利根則認為，人先要從明顯或文法的 

意 義 入 手 ，然 後 便 要 「從 字 義 進 入 靈 意  

去 」；他看外在的事件及文法如人的身 I區； 

給予它魂之地位的，是道德的應用，而給予 

它靈之地位的，是屬 ® 洞察力 。儘管俄利根 

努力指出經文字義或文法一歷史的重要性， 

他的寓意釋經法，實在與諾斯底主義者太接 

近 了 ，同樣是竭盡所能的要從聖經找出「秘 

密 的 」意 義 。當時安提阿學派（Antiochene 

School r 好些敎父都反對這種釋經法，特別 

是 摩 普 緩 提 亞 的 狄 奥 多 若 （T h e o d o r e  of 

Mopsuestia )* 和屈梭多模（Chr y s o s t o m  )*， 

他 們 都 對 亞 歷 山 太 學 派 （Alexandrian 

School )*的寓意解經大表異議，強調語言的 

研究應占優先。

聖經的多層意義满■清晰度。中世紀修士 

把俄利根的三層意義發展為四層；最基本的 

意 義 （即所謂字面意思）給多加一層，乃是 

就寓意法或預表法，来衡量經文在救恩上的 

地 位 ；這樣一來，解經者便可以按實際的情 

況 ，指出生活的指引（道德意義），然後再 

說明它與神永 S 旨意的關係（類比意義，見 

A n a l o g y *  ) °

從宗敎的角度來看，這種解釋法可能產 

生造就信徒的效果，但經文的基本意義常會 

給 犧牲 了，給各種敬虔的傳統淹沒。改敎家 

極 力 指 出 ，聖 經 可以 自 己 斜 人 說 話 ，事實 

上 ，它正是評檢敎會傳統是否合法的標準。 

路 德 ( Luther )*與加爾 文 （Calvin )*均沒有 

輕看歷史與傳統的重要，但路德強調聖經的 

基 本 或 文 法 意 義 很 清 楚 （Claritas Scrlptu- 

rae ) ，不是隱晦難明的；加爾文則說聖經的 

原 意 只 有 一 個 （simplex ')，不 是 很 多個 。

他們不是說不需要解釋學，剛相反 ：路德在 

反對伊拉斯海 ( E r a s m u s  T的理論時指出， 

只要我們運用適當的語言及參考書為工具， 

聖經自然會顯出它有建設性的果效；而加爾 

文所謂之「一 」意 義 ，正是指透過歷史、語 

意 ，及背景而獲得的意義。我們不應斷章取 

義地了解他們的要詞，以為他們說不需要釋 

經 學 。

f 約的地位。耶穌和最早期的基督徒， 

都肯定舊約的慣值，認為它是具權柄的。到 

了二世紀，馬 吉 安 （M ar c i o n  )*本於保羅對 

福音與律法的解釋，企圖贬低舊約的地位， 

他的言論不為敎會接受；當時釋經學努力面 

對的問題，是怎樣同時肯定舊約的完整，和 

指出它是為新約預備道路，以及為基督作見 

證 （參聖經神學，Biblical Th eo l o g y*  ) 。

麽 史 批 判 的 地 位 。十七世紀斯賓諾沙  

( Spinoza )*提出研究經文的作者、時 間 、 

背景和目的之重要性（即現代屬於「導論」 

範 禱 的 問 題 ）。一 百 年 後 ，色 姆 勒 ( J. S. 

Sender, 1725 ~  88 ) 再進一步說，研究純歷 

史性的問題，不應把敎義與神學的問題牽涉 

在 內 。但歷史及批判的問題，不需亦不應把 

神學問題置於不理，釋經學的理論，是要人 

有一個更廣的解釋領域，不是更狹溢的；實 

證主義式的衰減法釋經，其實是與釋經學所 

要求的敞開性相違背。同樣地，這種敞開性 

亦要求人重視歷史及批判研究的貢獻（見聖 

經批判學，Biblical Criticism* ) °

近代的觀點與方法

浪 没 旅 解 釋 學 。 士 來 馬 赫  

( Schleiermacher )*的 工 作 ，為釋經學開創 

了新紀元。按 浪漫 主義 （R o m a n t i c i s m  ),的 

傳 統 ，釋經者的目的，就是要發掘經文背後 

的 意 義 ，讓人認識作者的心思，進而使人獲 

得具創見的經驗，經文就是透過這樣的經驗 

而活起來；他們看經文是人經驗的外顯。士 

來 馬 赫 的 釋 經 法 承 繼 著 亞 士 特 （G. A. F. 

Ast, 1778 ~  1841 ) 和 富 夫 （F. A. W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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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 ~  1824 ) 的傳統，認為釋經是釋經者與 

經文之間具有循環反韻的作用；釋經者先要 

對整體經文的意義有初步的了解，但整體意 

義又必須建基於毎一構成部分的了解，亦即 

它的用語及句子的分析；不過詞語和句子的 

意義同樣要視它的整體意義。循環反績的意 

思 ，乃是部分意義決定它的全部意義，全部 

意義又決定它的部分意義，這就是我們所謂 

的 「釋 經 圏 反 績 」 （hermeneutical circ

le ) 。再 者 ，釋經者在解釋的過程，牽渉語 

言及心理兩個層次的運作在內；在語言的層 

次 ，釋經者自然要科學地運用文法及詞賣的 

知 識 ；但在較深的層次，釋經者與經文作者 

之 間 ，也必須進入心理和諧共振的關係。一 

個最基本的釋經學橋棵，就是這樣建立起來 

的 ，它 的 建 築 素 材 即 「共 同 經 驗 」

( Erlebnis ) °

狄爾泰（Dilthey f 把士來馬赫的方法向 

前推進一步，那 就 是 r 歷史了解」的問 題 。 

釋 經 者 的 目 的 ，是 要 「在 『我』 裡面發現  

『你』 」。它的意思是：釋經者要在自己的 

生活 經 驗 建 立 一 個 接 觸 點 （或 說 是 r 前理 

解 J ，pre-understanding ) ，好叫他能接觸 

到 經 文 ；狄爾泰認為這個方法與自然科學的 

方法有分別，因為歷史了解與經文解釋，都 

是源出同一的人類歷史，這與純科學研究不 

一 樣 ；所謂客觀性有很多類型，它們各有不 

同 。自然科學所要求的是「知 識 」，解釋前 

人 的 話 所 要 求 的 是 「理 解 」

( Verstehen ) ；理解不可能不帶著價值判  

斷 ，因為作者與解釋者同是歷史上的人物， 

他們同樣受著身處之歷史視野所影響。

本世紀浪漫派最重要的釋經學大師是培 

堤 （Emilio Betti, 1890 ~  1968 ) 。培堤認為 

釋經學與社會的生活狀況，有密切的關係， 

假如人認識到任何的解釋都可以被糾正和更 

新 的 話 ，人與人之間就會有更大的忍讓。他 

與士來馬赫一樣，都認為釋經學是回溯到創 

作起點的過程，亦是我們由經文走回產生經 

文之經驗的歷程。

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J和現象學的 

解 釋 學 。早 期 海 德 格 （Heidegger )*認 為 ’

我們若不從某個特定的視賺來開始，根本就 

不可能作任何解釋。海德格說，人必然是本 

於他身處的環境，從而定出他要的自的，這 

就是所謂「前理解」，它成了解釋學的重要 

課 題 。在神學上，布特 曼 （Bu l t m a n n  )*對此 

是部分同意海德格的觀點。布特曼認為，聖 

經對神及人的描述相當籠統，而這些描述只 

屬聖經表層的或次要的資料；他認為聖經最 

重要的目的是存在的和實用的，就是呼召人 

的意志作出合宜的態度與回應。舉 例 說 ， 

「/神要審判世界」一 語 , 它的要義不在乎將 

來世界要發生什麼樣的事件，而是要人在現 

今便活出對神負責任的態度。「耶穌是主」 

一語說的，不是基督的身分，而是承認祂是 

我 的 主 ，引 導 及 管 理 我 的 生 命 （參 神 話 ， 

M y t h *  ) 。

存有論的解釋學。與上述有關卻不盡相 

同的解釋學理論，是担絕把一切意義與真理 

都簡化至個人經驗範畴內的存有論解釋學。 

海 德 格晚 年 的 作 品 ，以及他的學生嘉達美  

( H a n s - G e o r g  G a d a m e r ， 1900 年 生 ），希 

望藉著研究真理顯露與語言和意義的關係； 

在那種時刻，人會特別留意透過藝術投射及 

傳遞之世界實體。在 神 學 ，字 克 斯 ( Ernst 

Fuchs, 1903 ~  83 ) 特別注意比喻呈露出來  

的 救 述 r 世 界 」 ，讀者進入的是這樣的世  

界 ，也深深被這種世界抓著；現在釋經學的 

核 心 ，不是釋經者怎樣努力鑑證經文，而是 

經文怎樣鑑證它的釋經者了；換 言 之 ，必須 

先被經文來 r 翻 譯 」我 們 ，然後我們才能翻 

譯經文。因此對嘉達美和宇克斯來說，解釋 

學的首務，不僅是採用正確的方法了，他們 

的解釋學有時被稱為「新 」解釋學。

社會批判解釋爭。培堤不僅在社會科學 

多有建樹，在解釋學上亦廣有創見，他特別 

叫人留意解釋經文時，r 利 益 」所扮演的角 

色 。在某種社會前設與風俗的傳統下，利益 

的關注會使某種解釋看起來像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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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舉 例 說 ，近 代 解 放 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及 婦 女 釋 經 學 （參 婦 解 神 學 ， 

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  ) 就是利用聖經論到奴  

裁 、女 人 ，或貧窮的經文來作模式。新馬克 

斯 主 義 的 社 會 理 論 及 哈 伯 馬 斯 （J. Haber- 

m a s ，1 9 2 9年 生 ）的理 論，亦常被人利用以 

達此目的。好些拉丁美洲解放神學家亦常叫 

人重讀聖經，以現在人身處的社會挣扎或實 

隙 行 動 （Praxis )•，作釋經的角度。薛君度 

( J uan Luis S e g u n d o  , 1925 年 生 ）認為這 

是有需要的，目的不在化除釋經上的神話， 

而是化解積習已久的錯誤意識形態；他們拒 

絕西方傳統大部分的學術成就，稱之為象牙 

塔 的 果 實 ，未 能 反 映 出 足 夠 的 「意識質  

疑 」。

聖 經 解 釋 爭 舆 一 无 性 及 多 元 性 的 問 題 。

近代人對聖經解釋學的與趣再度高漲，與解 

經界兩個主流的與起，有很大的關係，它們 

就是再編批判學（redaction criticism ) ，和 

正典批判學〔c a n o n  criticism ; 參聖經批判學 

( Biblical Criticism )*〕。

1.1940年代聖經神學 * 圏內流行的救恩 

歷 史 （Salvation.History )*，強調聖經的整  

體性和一致性；自 1 9 5 0年代中葉起，人卻愈 

來愈注意聖經不同作者或編者特有的神學觀 

點 ；再編批判學要人留意聖經思想的多元  

性 。 2.但多元的神學思想卻同屬一本正典  

內 ；叫它們具有正典意義的，正是它們的共 

存性和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關注這層次之 

意義的學問就是正典批判學，代表人物是查 

爾 狂 ( Brevard C h i l d s， 1923 年 生 ）。

近代聖經釋經學就這樣捲入兩方面的淨  

扎 ，舉 例 說 ，我們解釋耶穌與保羅的時候， 

必須把他們分開來，各按他們自己的條件來 

解 釋 ，不能混為一談；他們的話均是針對獨 

特的牧養及歷史處境而發，在同一正典內， 

不能為了統一性而犧牲他們的獨特性，把任 

何人的看法視之為開敢整個福音信息之鐘也 

不 適 合 。現代釋經學者努力解決的問題，乃 

是怎樣公平地處理壁經的一元性和多元性。

其 他 解 釋 學 的 方 法 。我們不可能在本短 

文 內 ，列出現代解釋學者竭力研究的方法。 

早期里克爾（Paul R i c o e u r，1 9 1 3年 生 ）的 

作 品 ，探 討 r 質疑」的地 位；他不是本於馬 

克斯的思想（M a r x i s m  )*來作此研究，乃是 

本 於 弗 洛 伊 德 ，後者認為人在解釋自己的  

夢 、符號及語言的時候，有自我欺驅的可能 

〔參深層心理學（De p t h  Psychology* ) ;宗 

敎 心 理 學 （Psychology of Religion )*]。里 

克爾後期的作品，則研究隱喻（m e t a p h o r  ) 

和符號理論 ( semiotics ) ；他非常注意文體 

解釋和聖經解釋，以及讀者怎樣積極創造意 

義 （讀者反應解釋學）。除了認為解釋是努 

力明白的過程之外（與知識理論有關），現 

在我們有的解釋模式也多樣化起來，如經文 

行動或閱讀過程等。這些不僅是一時的學術 

潮 流 ，也反映出解釋學原本就牽渉在內的問 

題 。聖經解釋永遠不會代替聖經的專門研  

究 ，正如聖經解釋學永遠也不應再從這些科 

際研究的問題給隔絕起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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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H e r m i t 隱 士 英文隱士一詞，來自希牆  

文 ersmitys，此 詞 亦 來 自 e r S m i a，即沙

漠 ，是指早期敎會信徒，為了追求與;神相交 

的 經 驗 ，離開繁華鬧市，退居沙漠，過著克 

己苦修的生活。他們學習的對象是以利亞和 

施 洗 約 翰 ，二 者 均 有 一 段 時 間 在 沙 漠 （囑 

野 ）生 活 。

基督敎沙漠隱士，在主後三世紀的埃及 

最為眾多，他們克己清修的榜樣，吸引很多 

跟隨者 。到了羅馬帝國遂漸解體，民生日益 

困頓之時，退居沙漠追求神修的行徑，一度 

騎為風氣。在 西 方 ，自改敎運動之後，沙漠 

隱士日漸減少，有些則轉入修道院，其中以 

卡 都 新 派 （Carthusians ) 和 聖 衣 會  

( Carmelites，創於巴勒斯坦的逝密山）為 

然 ；此二團體的共同點，是守靜、禱告及清 

貧 ，都屬昔日沙漠隱士的模式。

在 東 方 ，沙 漠 （或 嚷 野 ）隱士至今仍  

存 ，東正敎的修道院，除了保留部分昔日隱 

士的靈修及生活模式外，亦積極參與神學的 

續 研 、經籍的抄寫及保存等工夫。自二十世 

紀基督敎再度流行靈修文學起，東西方沙漠 

隱士的言論再度重視，成為基督敎靈修運動 

一股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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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Egyptian and Palestinian Monasticism 

under the Christian Empire (1966)； C. de 

Foucauld, Meditations of a Hermit (1981); T. Mer

ton, Conjectures of a Guilty Bystander (1965)； R.

Voillaume, Seeds of a Desert (1966); B. Ward, 

The Sayings of Desert Fathers (1975).

楊 牧 谷

Herrmann, J o h a n n  W i l helm 赫 爾 曼  

(1846 ~ 1922 ) 德 國 神 學 家 ' 承 受 信

義 宗 路 德 的 神 學 傳 統 ，以 基 督 為 信 仰 中 心 ， 

1879年 成 為 馬 爾 堡 大 學 ( Marburg ) 的 系 統  

神 學 敎 授 。

在 神 學 上 ，他 是 立 敕 爾 ( Ritschl )•的 門  

徒 ；在 哲 學 上 ，則 是 康 德 （Kant )•的 忠 實 跟  

隨 者 ，這 可 解 釋 為 什 麼 赫 爾 曼 的 神 學 具 有 那  

麼 強 烈 的 道 德 意 味 。他 認 為 福 音 書 中 种 廣 記  

載 是 否 真 實 發 生 過 ，是 無 關 宏 旨 的 ，反 正 基  

督 敎 要 義 不 在 乎 超 自 然 因 素 ，而 是 在 其 道 德  

敎 訓 。基 督 對 人 類 的 影 響 ，不 在 乎 是 否 為 童  

貞 女 所 生 ，或 復 活 升 天 ，而 是 祂 捨 己 無 私 的  

道 德 榜 樣 ；在 這 一 點 上 ，他 與 立 敕 爾 的 神 學  

是 一 致 的 ，他 超 越 立 敕 爾 的 是 ：完 全 柜 絕 基  

督 敎 的 神 秘 主 義 （Mysticism ) *，亦 即 信 徒 個  

人 的 屬 靈 經 驗 ；他 亦 否 認 形 上 學 對 基 督 敎 有  

什 麼 地 位 ，即 柜 絕 憑 理 性 推 敲 終 極 實 體 ，因  

為 對 赫 爾 曼 來 說 ，宗 敎 的 實 體 全 建 立 在 「歷  

史 耶 穌 」 ( Historical Jesus )*的 身 上 ，祂 對  

人 類 惟 一 的 貢 獻 ，就 是 倫 理 敎 訓 和 榜 樣 。

赫 爾 曼 對 現 代 神 學 的 影 響 ，可 說 是 從 反  

面 及 間 接 而 來 。 巴 特 （Barth f 是 他 的 學  

生 ， 赫 爾 曼 的 神 學 令 巴 特 擔 任 牧 載  

( Safenwil ) 的 頭 幾 年 （1908 ~ 15 ) , 完 全  

不 能 開 展 ；這 是 引 發 巴 特 反 彈 ，董 建 以 神 的  

道 ，和 超 越 之 基 督 作 神 學 中 心 的 主 因 （見 K. 
Barth , The W o rd  o f G o d  a n d  the  W o rd  o f 

M an, 1928, pp. lOOff.) ，終 於 開 創 二 十 世 紀  

神 學 史 新 的 一 頁 。

赫 爾 曼 重 要 的 作 品 ，包 括 《基 督 徒 與 神 的  

相 交 》 （D e r  V erkehr d e s  C h ris ten  m it 

Gott, 1866 ) ；《倫 理 學 》 （EtfUk, 1901 ) ；和  

《更 正 敎 敎 義 學 》 ( C hristlich-protestantis-  

c h e  D og m a tik , 190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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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Systematic Theology, E T  by N. Micklem, K. 

A ； Saunders (1927)； Gesammelte Aufs色tze, ed. F. 

W. Schmidt (1923)； Schhftenzur Grundlegung der 

Theologie, ed. P. Fischer.Appelt’ 2 vols. (1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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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ischer-Appelt, Metaphysik im Horizont 

der Theologie Wilhelm Herrmanns (1965).

楊牧谷

H e s y c h a s m 靜 坐 派 靜坐派亦稱靜寂派

( quietism ) ，源自希膜文的 hesychia，即

「靜 寂 」。一般傳言是十四世紀拜占庭一個 

神學運動的特別靈修方式，與早期隱士的苦 

修 行 為 （Asceticism )*有 關 。開始的時候它 

只是一種修行，但從四世紀開始，好些偉大 

的 靈修家 相繼 出現 ，如該撒利亞的巴西流  

( Basil ) * 、靡 提 加 （Evagrius Ponticus, 

346 ~  99 ) 、馬 加 利 （Macarius )*，亞略巴 

古 的 偽 丢 尼 修 （Pseudo.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f 、馬 克 西 母 （M a x i m u s  t 、克 

利 瑪 格 （Jo h n  C l i m a c u s， 約 570 ~  

649 ) 、新神學家西麵安〔S y m e o n  the N e w  

Theologian ; 參 東 正 敎  i神 學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苦修主義的靜坐派 

使有了神學的理論基礎。

四世紀的靜坐派，原是尋求一種完全擺 

脫可見之現實的靈修法，用的方法是控制情 

愁 、積德行 善，藉禱告及黙想尋求心靈的頓 

悟 ，以求在靜寂中得見神的異象（Vision of 

G o d  )• °

自 六 世 紀 起 ，一 種 「單 語 禱 告 」

( monologic prayer ) 成 了 達 致 神 聖  

hesychia的途 徑 ；所謂單語禱告者，是指有 

節 奏 地不 斷重 複 一 句話 ，或一個詞語的禱  

告 ，通常是主耶穌基督這個名字。七世紀在 

酉 乃 山 的 聖 週 他 林 （St Catherine ) 修道  

院 ，成了這種修練的地方；克利瑪格的《進

階》（The Ladder, E T ,  C. Luibheid, L o n 

don, 1982 ) 可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十世紀 

下 半 葉 ，新神學家西麵安為靜坐派注入新的 

力 量 ，他以一種全然以基督為中心的「聖 

光 」思 想 ，與靜坐相連起來；參《新神學家西 

麵 安 ：論道》（S y m e o n  the N e w  Theolo

gian : The Discourses, E T ,  C. J. de Catan- 

zaro, L o n don, 1980 ; 另參 G. A. Maloney, 

The Mystic of Fire a nd Light: St S y m e o n  

the N e w  Theologian, Denville, NJ, 

1975 ) 。他們亦從此發展出一種心理上的禱 

告 技 巧 ，其主要元素，是在獨處中不斷重複 

「主耶穌基督，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加 

上特別的坐姿和呼吸的方法，以達到看見神 

「非受造之光」。

到了十四世紀，r 聖 光 」的異象和達致 

的 方 法 ，引起 極嚴 重的 爭 議 ；反對靜坐派  

的 ，以卡拉布里亞的巴爾拉安（Barla a m  of 

C a labr ia，約 1290 ~  1350 ) ，和阿金迪諾斯 

( G e o r g e  A k i n d y n o s  , 約 1300 ~  49 ) 為 

首 ，他 們 指 控 靜 坐 派 在 鼓 吹 二 神 論  

( ditheism ) 。帕 拉 馬 ( G r e g o r y  Pa la mas )* 

是靜坐派最主要的辯護者，他指出神的本體 

( OUSia ) ，與神的能力 （energies ) 要分別 

開 來 ，聖光只是屬於神的能力；他 說 ，神的 

本體是不可見的、不能接近的，和不能傳遞 

的 ，神的能力卻是可見的、可接近的，和可 

傳遞的。

爭辯愈來愈激烈，終於在 1 3 5 1年召開敎 

會會議來解決，判定帕拉馬的思想為正統， 

指 出 ：1.神的能力是非受造的；2.神不是組 

合 而 成 ；3 . 「神聖」一詞不可用在神的本體 

上 ，只可用在祂的能力；4.人不能參與神的 

本 體 ，只能參與祂的能力。這議會定卡拉比 

雅的巴爾拉安和阿金迪諾斯為異端，帕拉馬 

為 正 航 敎 義 代 言 人 。但靜坐派的爭端並沒 

有因此而平息，自西方的拉丁思想加進來之 

後 ，它又以另一形式爭辯下去。靜坐派在東 

正敎仍然存在，特別是在聖山（M t  A t h o s  ) 

上的修道院為然（此修道院以保存古抄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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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著名）。

另 參 ：帕 拉 馬 （G r e g o r y  P a lam as 

生 活 （Spirituality ) 。

；靈修

參考書目

Gregory Palamas: The Triads、tr. N. Gendle 

(London, 1983).

L. Clucas, The Hesychast Controrversy in 

Byzantium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沒有出版 

的長篇論文，UCLA, 2 vols. (Los Angeles, CA, 

1975)； J. Meyendorff, Byzantine Hesychasm (Lon

don, 1974)； idem、St Gregory Palamas and Ortho

dox Spirituality (New York, 1974)； idem, A Study 

of Gregory Palamas (London, 1962); G. C. 

Papademetriou, Introduction to St Gregory Pala

mas (New York, 1973).

G-D.D-

Hesychius of Alexandria 赫 西 糾 約

三世紀之人。按史家優西比烏的記載，他是 

亞歷山太的主敎，也是個語言學家，除此之 

外 ，我們對他的生平一無所知。他留下一本 

極重要的希腿文詞典，是現代人認識希騰地 

方語言的權威著作，也是我們能讀明白某些 

敎父作品的主要根據。赫西糾的詞典是本於 

好幾個來源編成的，包括主後二世紀狄典珍 

尼 亞 （Diogenianus of Heraclea ) 、阿利斯 

塔 克  （Aristarchus ) 、 絵 留 多 如  

( Heliodorus ) 、亞 匹 溫 （A p i o n  ) 等人的  

作 品 ; 他的詞典對亞歷山太的區利羅（Cyril 

of Alexandria )*的作品尤多解釋 ° 這詞典在 

十五世紀仍存，書中加上很多後人的補編。

參考書目

他的詞典有好幾個版本，包括J. Alberti, 2 vols. 

(Leyden, 1746 66); K. Latte (Copenhagen, 

1963ff.); M. Schmidt, 5 vols； (Jena, 1858 〜68) ; 另 

參 A. von Blumenthal, Hesych-Studien, Unter-

suchungen zur Vor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Sprache nebst lexicographischen BeitrSgen

(1930).

楊牧谷

H ic k ,  J o h n  H a rw o o d  希 克 （1 9 2 2  年

生 ） 宗敎哲學家和極端的神學家。希克曾 

在愛丁堡、牛 津 、劍橋讀書，以前曾任英國 

聯合改革宗一敎會的牧職，後來成為伯明罕 

大 學 敎 授 ，現 在 加 州 克 萊 爾 蒙 特 神 學 院  

(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of 

T h e o l o g y  ) 任 敎 。

希 克 早 期 的 作 品 ，討論傳統宗敎哲學  

( Philosophy of Religion )* 的問題 ，作品有 

《宗敎哲學》、《信心與知識：現代宗敎知識問 

題 導 論 》（Philosophy of Religion, En g l e 

w o o d  Cliffs, NJ, 1983； Faith a nd Know- 

ledge: A  M o d e r 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 of Religious knowledge. N e w  

York, 1957 ) ，以 S —些論神的存在的論  

交 。希 克 最 重 要 的 作 品 是 有 關 神 義 論  

( Th e o d i c y  ) *的 ：《邪 惡 與 愛 的 神 》( Evil 

and the G o d  of Love, London,  ^1985 ) ； 

他以愛任紐 ( Irenaeus T 的方法代替奥古斯 

丁 （ Augustine f 的 方 法 ，來 解 決 邪 惡  

( Evil T 的 問 題 ，且認為只有在末日時才能 

明白其中的奥秘。

接來希克改變他勞力的方向，嘗試從世 

界 其 他 宗 敎 的 背 景 ，解 決 基 督 獨 特 性  

( Uniqueness of Christ )* 問 題 ：《神與信仰 

世界》（G o d  and the Universe of Faiths, 

London, 1973 ) ，要 求 降 低 尼 西 亞 信 經  

( Nicene Creed T 與 週 克 敷 ( Chalcedon )* 

信經中的「高 」基督論降低；參希克編的《神 

成肉身的神話》（J. Hick, ed, The Myth of 

G o d  Incarnate' L o ndon,  1977 ) 。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希 克 在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T 改變的歷程，由他早期接受 

的正統敎義，到後來完全的拒絕，這是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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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個前設：神的特別敢示是完全不可能 

的 ；無條件的全人類得救（見普救主義， 

Universalism* ) 是肯定的，參他著的《死亡 

與永生》（Death and Eternal Life, London,

'1985 ) ；他認為世界上所有的宗敎都是平等 

的 ，它們在神學的企望與宣稱亦沒有分別。 

希克認為傳統敎會辯稱耶穌基督獨特性的理 

由 ，都不能成立，是退步的，對一個追求不 

同信仰能和諧共有的現在社會來說，還算是 

有害的。他一方面要求敎會從一個基督中心 

的敎義，轉到一個以神為中心的信仰，好與 

各個偉大的宗敎擴手，一同尋找神「終極的 

實體」；另一方面把基督敎的思想與其他宗 

敎的思想混合，如以佛敎的輪迴思想，來解 

釋基督永生的概念。

另 參 ：基督敎與其他宗敎（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ns ) °

參考書目

C. -R. Brakenheim, H ow Philosophy Shapes

Theories of Religion... (Lund, 1975) 特別提到

希克的部分；N. Jaso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hristology of John Hick, with Special Refe

rence to the Continuing Signifcance of the ‘De- 

finitio Fidei’ of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A D  451 

(沒有出版的長篇論文，University of Sheffield, 

1978)； T . R. Mathis, Against John Hick: An Ex

amination of His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Lanham, MD, 1985).

NJ.

H id d e n  a n d  R e v e a le d  G o d  隱藏與啟

不 的 軸 這 是 一 個 與 馬 丁 路 德 （Luther )* 

和巴特（Barth T 的神學很有關係的概念。

此詞的意義

說神敢示自己，就等於說神是一個隱藏的 

神 ：一個敢示的神（D e u s  revelatus)仍然

是個隱藏的神（Deus velatus ) 。摩西、雅

各 、約伯、詩人及先知有這種經驗，神就是 

在自我啟示的時候，仍 是 「隱藏的」。亞歷 

山 太 的 革 利 免 （Clement f 、俄 利 根  

( Origen f 、屈梭多模（Chrysostom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f 、博 士 、神秘派、學 

者 ，全知道神是不可知的，尤以路德為然。 

在現代社會內，世俗化的人可能已失去人對 

神之奥秘的認識，不知道神的聖潔超越所有 

人類的經驗、理性和道德性，但神的奥秘仍 

存 ，正如人仍然要問「我怎樣才能認識祂」 

—樣 。

在S 經 中 ，啟 ( Revelation )*是神藉 

著祂選擇的媒介來顯露祂的真理，這與人本 

於他世俗經驗來尋找的真理不一樣。神在新 

約透過彌賽亞的審判與遂救來敢示自己，這 

在耶穌的一生便開始，但要在將來才會全部 

完成。

舊約以色列人的一個問題是：以色列人 

的神跟他們經歷的歷史似乎是不協調的，神 

應許的是地土與國家，他們經歷的是國破家 

亡 ；新約並沒有逃避這問題，卻是透過十字 

架的苦難，把公義與慈愛的關係敢示出來。 

我們不能從某段時間的歷史或個人經驗，就 

讀出神完整的啟示。但最重要的問題仍然存 

在 ：我怎樣才得知隱藏的神？我怎樣認識一 

個恩慈的神？

隱錢的神在基督裡放示出来

沒有神學家比路德更能解釋一個啟示卻又是 

隱藏的神。路德說，神的知識有兩個層次： 

1. 一般性的：神是存在的，祂創造天地 > 祂 

是公義的，祂要賞善罰惡；這種知識是人人 

都可以獲得的。2.特別的：神是愛世人的， 

祂要救讀我們；這種知識只有基督才能敢示 

出來。

路德不同意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 )* 

的 解 釋 ， 包 括 阿 査 那 （Thomas 

Aquinas )* ' 敦 司 •蘇 格 徒 （Duns Sco

tus ) ，或 俄 坎 的 威 廉 （"William of 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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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m  )•，他們認為人可以透過歸納法來認識  

神 ，而人的理性即是認識神的基礎，包括神 

透過基督傳遞的敢示。路德本於聖經指出， 

沒有人能看見祂而仍然可以活下去，我們不 

能說神本身是什麼樣子，只能說祂為我們作 

了什麼。當神與人有任何接觸，祂總是帶著 

「面具 」（larva ) ，這 些 「面 具 」就是肿與 

人交接時傳遞的命令，就如祂頒布的法則， 

和祂創造我們時定下的身分與責任。

這在道成向身的事件中最能說明。我們 

不能從神的面具，歸納出祂的本體和屬性怎 

樣 ，但在基督身上，我們卻是與神相遇，因 

為基督就是神，不是神的面具。神賜的禮物 

不是別的，正是祂自己；這是眾敢示中最高 

的 啟 示 。一個隱蔵的 神終 於啟 示出 來了 ： 

「人 看 見 了 我 ，就 是 看 見 了 父 」 （約十四  

9 )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 約十 四 6 ) 。人只能藉著信和在信心內看  

見 神 ；同樣地，人不能單憑理性，便找到神 

或救恩的道路。

在 《海德堡辯護書》（Heidelberg Dis

putation, 1518 ) 中 ，有一段非常特出的話， 

論 到 的 神 「面 」和 神 的 「背 」 （出三十三  

23 ) ; 路 德 放 棄 經 院 學 家 的 「榮 耀的神  

學 」，提 出 「十 字 架 的 神 學 」 （Cross, 

T h e o l o g y  of the )*作替代。神 的 「背 」就是 

祂 的 人 性 ，祂 的 軟 弱 ，祂 的 愚 拙 （林前一  

2 1 、 25 ：另參賽四十五 15 ) ’亦即是道成肉 

身 。神 總 是 「在相反的 形式 」下啟示祂自  

己 ：軟弱就是能力，愚拙就是智慧，死亡就 

是 生命 。在這簡單的福音真理下，隱藏著神 

的奥 秘，這也就是至高的啟示。我們必須學 

習從基督來認識神，不是從人的知識來認識 

神 。

因信得救

棟 選 與 預 定 （Predestination f ，受 苦  

( Suffering T 與神的忿怒（W r a t h  of G o d  )* 

等問題仍然存在；但透過信心，我們得以從 

自己的思想糾纏中釋放出來，進而安息在神

的 手 中 ：它們成了解答，不再是問題。路德 

沒興趣騰測這一類問題，他一直在信心內尋 

找 答 案 ：只有信心能叫人的靈魂免於疑惑及 

絕 望 。他 說 ： r 你 若 相 信 ，你就已經獲得  

了 」 （\iVer g'aubt, der hat) ：他認為神在 

基 督 內 ，已把足夠的真理賜下來，只有願意 

相信的心，才能抓緊（或被抓緊）十字架的 

神 學 。就是這 樣 ，神在基督內隱藏的自己， 

比祂在創造或歷史所隱藏的還要深還。軟弱 

的能力、受苦的榮耀，和死亡的生命，全告 

訴我們祂有多隱藏；十字架的吊跪，和神以 

「相 反 的 形 式 」來 敢 示 ，全顯出祂隱蔵自  

己 ，只有信心能認識祂。路德在棟選與預定 

的問題上，經歷到神的愛，沒有這個經歷， 

他就什麼都不知道，結果只會迷失。就算是 

神的震怒吧，也隱藏著神的愛，因為祂的震 

怒只是針對人的罪，人卻要離開祂，不要祂 

的 救 睛 ；震怒便成了神的關懐與救睛的面  

具 。同樣地 ，在軟 弱、恐懼與受苦中，我們 

只需知道，祂的恩典夠用，能力是在軟弱中 

顯得完全。

巴特說，我們只能在基督內認識神；他 

的意思是，人只有在信的經驗中才能認識啟 

示 ：震 怒 、預 定 、受苦以及神的隱藏，全變 

成了經歷神的慈愛、關憐和恩慈。生命中一 

切 善 與 惡 的 經 驗 ，都成了認識神慈愛的素  

材 ，一個隱藏的神使成了一個啟示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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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H ig h e r - L i f e  T h e o lo g y  高 等 生 命 神 學

這是一種因美國長老會牧師培德曼（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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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w a r d  B o a r d m a n ,  1810 ~  86 ) 而得以流行 

的 思 想 ，主旨是關於基督徒聖潔的生活。培 

德曼 的 《高等基督徒生活》（Higher Chris

tian Life, 1859 )在大西洋兩岸銷售超過十萬 

冊 ；他認為成聖（Sanctification )*是神恩特 

別 的 工 作 ，與 稱 義 （Justification )*完全不 

同 （參聖潔運動，Holiness M o v e m e n t *  ) 。 

他認為這種成聖的歷程，與衛斯理（J. Wes- 

ley )*所言的完全論 ( Perfectionism )* ’不應 

混為一談。他說這種成聖，是歷代特出的基 

督徒所經歷的，如 路 德 （Luther )*、巴克斯 

特 （Baxter )* '  愛 德 筆 滋 （E d w a r d s  )*，和 

早期循道派的一些信徒，如 羅 傑 斯 （Hester 

A n n  Rogers, 1756 ~  94 ) 和 卡 獲 素  

( William Carvosso, 1750 ~  1835 ) 等 。培 

德曼這書的成功，使他不必把所有時間都用 

在 一 般 的 傳 道 工 作 。後 來 史 密 特 夫 婦  

( Robert Pearsall Smith, 1827 〜 98; H a n n a  

Whitall Smith, 1832 〜 1911 ) 與他同工，在 

英國把他的思想傳播開來。

塔德曼強調成聖是信心經驗的一種危機  

時 刻 ，他同時拒絕接受衛斯理派或改革宗  

( R e f o r m e d  f 對成聖的解釋，認為衛斯理作 

了過分的要求，而清敎徒 （Puritan f 和改敎 

家則要求不足。羅 貝 爾 ’史密斯為了滿足一 

般人對論聖潔的作品的要求，寫了《因信成 

聖》 一 書 （Holiness Through Faith, 

1870 ) ；他的妻子哈拿•史密斯則從貴格會 

( Q u a k e r  T 的背景加進一些新的因素，像守 

靜與等候引導，寫成另一暢銷書：《信徒快樂 

秘訣》（ 77ie Christian's Secret of a H a p p y  

Life，彭 子 材 譯 ，證 主 ，1^1996 ) ，這種混 

合了衛斯理思想與貴格會精神的敎訓，成了 

十九世紀聖潔運動的一個特出的標記，把危 

機 和 「信心的安息」結 合 起 來 （ 「放手與讓 

給 神 」 ） 。

培德曼與史密特的思想，在英國藉著不 

同地方舉行的培靈會傳播開來，像布羅德蘭 

( Broadlands, 1874 ) 、牛 津 （1874 ) 、布 

賴 頓 （Brighton, 1875 ) ， 和 凯 錫 克

( Keswick, 1875 ) 。開始的時候，這運動有 

一 危 機 ，就是容易以主觀經驗，代替客觀的 

敎 導 ；早期的講章多是隨口說出的閒談和個 

人 見 證 ，較少仔細預備的釋經講道。經過好 

幾十年的發展，每年七月在英國湖厘凯錫克 

舉行的超宗派塔靈會便改變過來，成為一個 

有大影響力的聚會。但凯錫克培靈會的執行 

委 員 會 ，仍然拒絕為成聖過程立下仔細的神 

學 指 引 ，他們寧願讓講員有較大的自由，各 

按其領受講解聖經對個人聖潔生活的敎導。 

歷屆講員一方面承認信徒在他們的危機中， 

可以有不同的資源作回應，但另一方面他們 

都強 調聖 經 的 地 位 ，認為聖經有足夠的敎  

導 ，幫助人勝過危機，就如離開罪惡生活的 

應 許 、不歇的洗罪泉源、與基督聯合、承認 

基 督 的 主 權 、被 聖 靈 （H o l y  Spirit )>充滿 

( 參 聖 靈 的 洗 ，Bap tism  in the Spirit* ) ， 

和裝備璧徒在世界事奉等。從這運動開始， 

一種強烈的宣敎意願及傳福音的熱誠，已非 

常 顯 著 ，它們亦成了塔靈會最重要的核心信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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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

H ila r y  o f P o i t i e r s 波 提 亞 的 希 拉 流

( 約 3 1 5  ~  6 7 )  希拉流出身於敎外的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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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家庭，像奥古斯丁（ A u g u stin e  )* 一 樣 ， 

他認為敎外的哲學，對人明白及接受福音有 

幫助。他悔改信主後不久，便被立為波提亞 

(法國一城）的主敎。後來因為反對高盧敎 

會的亞流主義（A rian ism  )*失敗，被放逐到 

小亞細亞。

在放遂期間，希拉流認識東方敎會的神 

學 （參 東 正 敎 神 學 ， E a ste rn  O rth o d o x  
T heology*  ) '特別受到俄利根 （O rigen  )* 
派的影響，其中尤以安居拉之巴西流（B asil 
of A n c y ra，活躍於 3 4 0 〜 6 0 年 ）為然 ° 希 

拉流之《論議會》（O n  the Synods )即在這 

時期寫成；此書之目的，是希望拉擺西方與 

東方反亞流人士。

希拉流被放逐期間，亦寫了《二 ■論》 

( On the Trinity ) ，是拉丁敎父傑出的神學 

著作。希拉流此書對傳統敎會所了解的聖父 

與聖子的關係，或聖靈的身分，沒有什麼新 

見 ，但對基督論（C h risto lo g y  )*的建樹就多 

了 。他認為對抗亞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基 

督作為人的軟弱，分作三個階段來看。

第一個階段是基督未成為肉身之前，祂 

是神的兒子，與父同在。第二階段是道成肉 

身 ，祂生而為人，卻從沒停止為神，但為了 

人的緣故，祂以奴僕的形像而存在，故實際 

在神的本體上，構成某種阻隔；基督所取之 

人性，叫祂與父神之間存在著一距離，雖然 

祂仍然是神的兒子。正是這個神子的身分， 

叫祂能把人性提升到神那裡—— 藉著馳的復 

活和升天而成就。在第三階段，基督恢復了 

道成肉身之前，與父神同存共榮的地位，信 

徒亦因此有盼望與基督一同分享神的榮耀。

希拉流救恩論的要點，是人性的肿化 

( D eificatio n  )* > 這是神自開始就有的旨  

意 ，只可惜罪使這個旨意暫時受阻。希拉流 

對基督兩性聯合於一位格的概念非常明確， 

可惜他處理基督生平的方法，有時頗接近幻 

影派 （D ocetism  )* ° 他說基督擁有的身體是 

非常獨特的—— 差不多像個屬天的身體，只 

因為身體的擁有者自天而降，住在人中間，

基本上她仍然是在天上。祂的身體雖能履行 

一般人身體的所有功能，且能受苦，但也不 

過是透過祂特別的降卑；這身體本身是不能 

感受真正痛苦的。按這身體的特別本性，它 

沒有一般人的欲求，卻能做一般人所不能做 

的事，如神廣 ( M iracle f 及登山變像等。有 

人說事實上他對基督的解釋，已跑到亞流主 

義的另一極端。對希拉流來說，基督行的神 

廣是一常例，不是特例，因為祂的身體不是 

凡人的身體。

G .A .K .

希 拉 流 被 稱 作 「酉方敎會的亞他那  

修 」，當然不是浪得虛名，他在神學的貢 

獻 ，力保高盧敎會不受亞流主義的影響，固 

然不能不提，就是常為後人指他的基督論有 

幻影派傾向的，也需按另一面的證據來給予 

公平的評價。

希拉流之所以被稱為「西方敎會的亞他 

那 修 」， 主 要 是 他 像 亞 他 那 修  

( A th a n a siu s )* 一 樣 ，對亞流主義的反擊不 

遺餘力，也同樣因此遭放遂。我們知道亞流 

主義的核心思想，是要維持神獨一的超越 

性 ，「是惟一的神，惟一非生，惟一永存， 

惟一無始，惟一真實，惟一不朽，惟一智 

慧 ，惟一善良，惟一至尊」；基於此，亞流 

主義拒絕承認耶穌的神性。希拉流能多次在 

敎會議會和其作品有效地反對亞流主義，用 

的當然不是諾斯底主義（G nosticism  )*式或 

幻影派「行政區域」的基督論，而是能同時 

重視基督真實的人性和肿性。

希拉流的基督論，實際上也有它的發展 

期 。他受眾敎會認識，主要是在米蘭議會 

( S ynod  o f M ilan , 3 5 5 ，時希拉流約四十  

歳 ）之 後 ；在此之前，他說不知道有尼西亞 

信經 （N icene C reed  )*的存在，亦不認識西 

方敎會在「本體相同」 （Homoousios T 的 

爭辯 ，即不知道西方敎會為了聖父與聖子是 

「本體相同 」 （Homoousios ) 或 「本體類 

似 」（/■/omo/'ous/'os"*，此為亞流派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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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爭辯。這時期希拉流的基督論，主要是受 

諾S 天 （N o v atian  )*的三一論影響。在米蘭 

會譲之前寫的《馬太福音註釋》（約 350 ~  
3 ) ，其中之基督論非常典型地是屬於諾塞天 

〔亦有特土良 （T e rtu llia n  )*的痕跡〕的 ' 把 

基督之身體解釋成屬天的身體（故有幻影派 

之嫌），亦是這個時候的特徵。

米蘭會議之後，他寫信給康士坦丢王 

( E m p ero r C o n stan tiu s ) ，指出亞流一派的 

危 險 ，和必須儘速平反被亞流人士迫害的主 

敎 ，恢復他們的名譽和職位，亞流派人士知 

道 ，他們當前的有力敵人就是希拉流，因此 

運用影響力，要康士坦丢王把希拉流驅遂。 

他 們 在 3 5 6 年 的 必 提 利 會 議 （S ynod  of 
B ite rrae  ) 成功了，希拉流給放遂到旁非利 

亞 。他在那裡逗'•留了好一段時間，專心閱讀 

和寫作，他影響'深遠的《三一論》即在這時候 

寫成。此書的重要性，可從幾個敎會領袖的 

反應看出來：耶柔米 （Jero m e )*稱它為《反 

亞流》；意大利神學家魯非諾（R u fin u s，約 

345 ~  410 ) 稱 之 為 論 信 仰 的 巨 構 （D e  

fide ) 。希拉流的基督論，亦與《馬太福音註 

釋》有明顯的不同。

他完全接受尼西亞信經的基督論，以 

「同質論」代替諾 ®天過度睡調基督的神  

性 ，和輕視基督的人性的毛病；他甚至論到 

基督的魂（an/ma ) ，說基督道成肉身的時 

侯 ，道 （/ogos )在馬利亞身上，為耶穌一同 

創造了魂與體。

在《三一論》9.6，希拉流指出耶穌之神性 

及人性的實在，說道成肉身之後，祂是神和 

人 （homo et Deus ) ，就是復活升天時， 

「也 是 完 全 的 人 和 完 全 的 神 」 （post 

hominem et Deum  totus homo totus 

Deus ) 。在當時反亞流中發生效力，及對以 

後敎會基督論具影響力的，是《三一論》中的 

基督論。這時期的基督論，若有該受批評的 

地 方 ，不在乎基督的身體是不是具幻影派的 

危 險 ，而是他太清楚地本於基督三個階段 

(即道成肉身之前，之 時 ，和之後），來解

釋道對基督神人二性（natures ) 的影 響 ，太 

按本體論的角度，來解決基督神人二性的位 

格 合 一 （hypostatic union ) ，以致把自己逼 

在一個艦抢的角落，似乎非要說基督在道成 

肉身前也有一個先存的人性不可。就是關於 

此 點 ，我們也要同時聽他怎樣解釋基督第一 

階段的本性；他說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只 

有 r 完 全 的 神 性 」 （ante h o m i n e m  

D e u s ) 。

值得一提的是希拉流對神學語句的解  

釋 。像亞他那修一樣，為了應付亞流主義的 

錯誤思想 ，他們要用上希騰哲學的關係，並 

不是承載器與被承載之物的關係，因為語言 

只是一 r 指示器」，指示出真體是什麼或在 

哪 裡 ；他 們 均 稱 這 樣 的 指 示 器 為 「代 模 」

( paradeigmata ) ’亦即近代英語「範例」

( p a r a d i g m  ) 一詞之所本。

希 拉 流 的 重 要 作 品 ，除 上 述 外 ，還有 

Contra Constantium，是寫給高盧眾主敎的 

信 ；Contra Auxentium，是反對米蘭之善山 

提 （Auxentius ) 縱容亞流主義之作；部分 

之詩篇註釋（一 ，二 ，九 ，十 三 ，十 四 ，五

十一至六十九，-------，一一 A 〜一五0 等

篇 ），還有論奥秘的 Liber /Wysfen'orum和 

約伯記註釋；奥古斯丁作品為我們保留他兩 

個殘篇 ，而耶柔米則列出他的書目（Jerome, 

D e  vir. ill. C  ) 。希拉流是西方敎會第一個已 

知的聖詩作者。

楊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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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nt I'exil (Etudes Augustiniennes, 1971); G, 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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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r , Saint Hilaire de Poitiers (Paris, 1960)； A. J. 

Mason, ‘The First Latin Christian Poet,, JTS 

(1904), pp. 413 〜 32; G. M. Newlands, Hilary of 

Poitiers: a Study in Theological Method (Beme, 

1978)； J. Pelika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 His

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vol. 1 (Chi

cago, 1971); P. Smulders, S.J., La Doctrine trinitaire 

de S. Hilaire de Poitiers (Rome, 1944).

G.A.K. / 楊牧谷

Hillel, School o f 希 列 學 派 希列是耶

穌時代出名的拉比，與同代另一學派領袖煞 

買 （S h a m m a i  )*對 抗 。希列學派反對人按字 

義來解釋律法，認為這種解釋律法的方法， 

與時代的需要不合。他們對政治或宗敎的問 

題 ，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也力主自由開放 

的態度。聖殿於主後 7 0 年被毀後，嚴格的猶 

太正統主義者失勢，希列學派發揮最大的影 

響力亦是在這個時候。他勒目（T a l m u d  )記 

載了這兩派不同的意見。

參考書目

A. Guttmann, 'Hillelites and Shammaites 一 a 

Clarification’，in Hebrew Union College Annual 

XXVIII (1957), pp. 115 〜 26; G. F. Moore, Juda

ism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of the Christian 

Era, vol. I (London, 1927), pp. 72 〜 82; I. Sonne, 

‘The Schools of Shammai and Hillel Seen from 

within', in Louis Ginzberg Jubilee Volume,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New York, 

1945), pp. 275 〜91.

楊牧谷

H in d u ism  a n d  C h r is t ia n it y  印 度 敎 與

基 督 敎 史 標 高 堡 （Frederic Spiegel- 

b e r g ) 曾 說 ，「當我們研究近代世界的宗  

敎 ，就會立刻注意一個特出的現象—— 東西 

方人對人類最基本問題的尋索，有時竟可以

採用如此徹底相反的方法」 （Living Reli

gions of the World, L o n d o n , 1957, p. 

viii ) °

表面的一警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不爭 

之 事 實 仍 存 ，印度敎及與之有關的其他宗  

敎 ，如 佛 敎 ( B u d d h i s m  )*、害那敎與錫克  

敎 ，跟基督敎的確存在著極大的差異，無論 

是信仰與禮儀均如此。只要我們約略看一下 

印度敎對人之命運與救睛的敎義，就發現此 

言不虛。

塞典

印度敎的聖典叫《坎陀》（V e d a s  ) ，原意指 

「智 慧 」 ，是印度最古之聖典，共 分 四 部 ： 

黎 具 吹 陀 （R i g . V e d a  ) 、'姿 摩 吠 陀 （S a m a .  

V e d a  ) 、阿 闇 婆 汰 陀 （A t h a r v a - V e d a  ) '  

和夜珠吠陀（Ya ju r-Ve da ) ；前二者是頌讚 

歌 ，後二者為祭祀及禱文。

印度敎對吠陀極為重視，認為它是無所 

不 知 的 神 ，藉 著 璧 者 傳 遞 絵 人 ；聖者接受  

「敢 示 」之 時 ，不是在常人的狀況下，而是 

藉 冥 想 ，進入忘我的超越境界而得的。印度 

敎徒必 須 以極 敬虔 的心 ，來領受吹陀的敎  

m ; 表面看來與基督徒對聖經之態度類似， 

其實卻不是這樣。印度敎有一敎義，使信眾 

對屬靈權柄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基督徒至高 

的權柄是聖經，印度敎不認為聖典權柄是至 

高 無 上 的 ：「一池小水在氾濫的地方是怎  

樣 ，所有的吹陀在一個得道之人也是怎樣」

( Gita 2： 46 ) 。所 謂 得 道 之 人 ，即是已獲  

「解 脫 」 （Mo/cs/ia ) 之 人 ，亦即如佛敎所  

謂 之 「淫 盤 」，是人之良知被洞照，達到神 

人合一的境界，這時任何聖典對他都失去作 

用 ，因為聖典的目的，正是幫助人去到那境 

地 （相 等 於 基 督 敎 之 得 救 觀 念 ）；既達到 

了 ，聖 典 對他就沒有制約力。故實際上說  

來 ，印度敎是把個人主觀經驗，高置於客觀 

的聖典之上。結果之一是，極少印度敎徒是 

把全部汰陀看過一遍的，他們寧可把時間花 

在追求得道的經驗，不是结首窮經，像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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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一 樣 （參 宗 敎 經 驗 ， Religious E x 

perience* ) 。在隱退於個人的宗敎經驗世界 

內 ，他的經驗比聖典更具權柄。

神

印度敎沒有基督徒那種神觀 ( G o d  )*，如稱 

神為至尊的，是一個體，創造宇宙，又藉其 

大能管理世界〔參神的主權 （Sovereignty of 

G o d  )•；創 造 論 （Creation )* ；神 的 照 管  

( Providence )*]。印度敎的神是完全超越任 

何形式的，是一個絕對的 r 祂 」 （other ) ， 

也是完全不可知的。祂雖然是天上一股無所 

不知的能力，卻也是遍布宇宙之內的，以致 

天地萬物，沒有一物不能見證祂；這是印度 

敎徒那樣容易敬拜自然界或偉人的原因。

道成肉身

印度敎有他們道成肉身的敎義。毎當世界處 

於危機之際，就是神靈進入人間之時；神或 

是變成有血有肉的，或是寓居人之物，以恢 

復地上的秩序和公義。基督敎之道成肉身只 

有 一 次 ，就是基督的降生；在印度敎，毎當 

世界處於動亂，就是道成肉身的時候，故它 

是指不斷發生的一過程。基督敎所言肿的  

愛 ，特別是福音描述的那種犧牲的愛，在印 

度敎是不存在的。

人性與命蓮

按印度敎的了解，人可以達到完全之境。不 

錯 ，人有缺乏，又容易犯罪，但引致此境的 

成 因 ，絕非與生俱來，也不屬人性一部分， 

只 不 過 因 為 他 一 時 陷 於 無 明 之 境  

( Avidya ) ，即不知道自己原有的神性。人 

原是個屬靈人，他的聖光存於心底內，他若 

知道此光 ，又讓此光表達出來，自然就不會 

犯 罪 。人 要 達 成 此 境 ，就要不斷的修為苦  

練 ，透過處靜、冥 想 、自我否定和嚴厲抵拒 

欲 念 ，人就可讓心內的聖光焕發出來。故此 

人 就 是 自 己的 救讀 者 ，他不需要任何中保  

( 參居中和解，Mediation** ) 或 救 瞻 者 ；我

們 可 以 說 ，印度敎是努力自我救生的校校  

者 ，毎一個人都要自己努力，淨脫棚鎮，進 

入靈界的自由。

業與輪迴

這兩個互有關係的思想，在東方奥秘宗敎  

( M y s t e r y  Religion )*中相當普遍。印度敎 

用業的概念來解釋因與果的關係，包括道德 

與屬物的層面；人一切的際遇，均與他以前 

( 包括前生）種下的因有關，連他的婚姻亦 

作 這 樣 的 解 釋 ，是 為 因 緣 。輪 迴 說  

( M et e mp sy c h o s i s  )*則是印度敎的安全閥。 

尋道者若不能在今生達致成道的正果，來世 

投胎仍有機會再努力。得成正果要付出很大 

的 代 價 ，人的機會卻不僅限围今生，對定意 

得道的 人 ，他至終能淨脫地上的纏累；但神 

恩不是從開始便有，在人整個淨扎的過程， 

它差不多是在最後階段才出現。

印度教與基督教的與話

印度敎有一個基本敎義，說所有宗敎都是引 

往神的 路 ，沒一個宗敎可以宣稱是獨一的門 

路 〔參基督敎與其他宗敎（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ns )* ： 基 督 的 獨 特 性  

( Uniq ueness of Christ )*}，任何稱自己是  

惟一真實的宗敎都屬狭溢的，與神無所不包 

的旨意有抵觸。在這一點上，基督敎與印度 

敎有明顯的衝突（參約十四 6 ) 。

印度敎的混合主義，在近代印度敎（與 

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前的古代印度敎相比）比 

較明顯。公元後七世紀的巴拿（B a n a  ) 寫了 

一 本 小 說 ，描 述 哈 沙 王 （K i n g  H a r s h a  ) 主 

持 宗 敎 會 議 ，參 與者 包括 婆羅門、釋伽牟 

尼 ，及其他古代宗敎領袖；十六世紀之阿克 

巴 王 （E m p e r o r  A k b a r  ) 則建議建立一個混 

合各宗敎之所長的宗敎，其中包括印度敎、 

回 敎 、抚 敎 、猶太敎和基督敎。到了十九世 

紀 初 ，這樣的理想終於在加爾各答得到落  

實 。蘭 末 漢 來 （R a m m o h u n  R o y  ) 在 1830 

年提倡革新印度敎，從世界各大宗敎的聖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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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輯一部分，B 編為新的典籍，得到不少有 

學之士的贊同；直到今天，它仍得敎育水平 

較高之印度人跟隨，亦是致力宗敎對話的人 

士效法的榜樣，包括基督敎圏內的。

無論宗敎對話是在什麼目的下進行，與 

事者似乎都有意避免觸及人罪性的問題，因 

為它實在是印度敎最弱的一環。基督敎強調 

引致人神相離，至終亦叫人不能接受別人， 

甚至不能接受自己的，正是他的罪；除非人 

願意接受神的救法，悔改和重生，人無論怎 

樣誠擊地冥想和修懷，都是注定失敗的。

這個基本敎義的分歧，沒有使努力謀求 

宗敎共識的人士知難而退。印度敎改革派之 

奥羅賓多（Sri Aurobindo, 1872 〜 1950 ) ， 

從聖經與敎義找材料來補足印度敎的不逮； 

基督敎學者班尼加 （R a i m u n d o  P a n i k k a r， 

1 9 1 8年 生 ）則努力向基督敎介紹印度敎的優 

點 ，他 的 《印度敎隱藏的基督》（ The U n 

kn own Christ of Hinduism, L o ndon,  

21980 ) ，是從二敎對人性的描述找出共同的 

立 場 ，希望至終可以引到道成肉身的敎義  

—— 但印度敎根本不可能承認耶穌是淮一的 

道成肉身。其他印度的基督敎神學家（如 ： 

S. Kulandran, Gra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octrine in Christianity and 

Hinduism, L o n don, 1964 )仍然覺得二者有 

無法協調的分歧，而班尼加的努力，只是一 

種混合主義（Syncretism f 而 已 。

結論

經歷了近三千五百年的印度敎，其實已不是 

一個單元的宗敎，嚴格說來，印度敎只是一 

組宗敎的名稱—— r 印度敎不斷在改變當中 

……在其中可供選擇的信仰與禮儀，多元得 

叫人不可置信，若用西方的術語來說，它包 

括泛神論、多神論、一神論、不 可 知 論 ，甚 

至 是 無 神 論 」 （J. B. Noss, Man's Reli

gions, N e w  York, 1969, p. 88 ) ; 它能包涵 

各宗敎之長，亦是自吠陀經便開始的。這樣 

一 來 ，一開始便認定基督敎與印度敎是殊途

同 歸 ，因此立刻可以共同合作，與一開始使 

本於部 分印 度敎 經文 ，斷言二者是水火不  

容 ，同是犯了過度簡化的毛病。宗敎對話是 

有價值的，但不能為求片面的詳和關係而互 

相 吹 捧 ，到一地步竟故意掩飾自己的長處  

( 當然也不能只強調自己的長處）；這樣一 

來 ，宗敎對話便成了宗敎外交，自己學不到 

新 功 課 ，也同時剝奪別人可以從自己學到功 

課的權利。下列書目亦是從這角度選列的。

參考書自

Norman Anderson (ed.), The World's Reli

gions (Grand Rapids, 1976); J. Bowker, Problems 

Of Suffering in Religions of the World (Cambridge, 

1970)； J. Gaer, What the Great Religions Believe 

(New York, 1963); S. Nirved-Ananda, Hinduism at 

a Glance (Calcutta, 1957); J. B. Noss, Man's Reli

gions (Now York, 1969); S. Radhakrishnan, The 

Hindu View of Life (London, 1960); E. Rice, East- 

ern Definitions (Garden City, 1980); D. S. Sarma, 

Hinduism Through the Ages (Bombay, 1967); K. 

M. Sen, Hinduism (1963); H. E. W. Slades, Schools 

of Oriental Meditation (London, New York, 1957)；

H. Smith, The Religions of Man (New York, 1957)； 

R. Tagore, The Religion of Man (London, 1966).

P.M.K. / 楊牧谷

H i p p o l y t u s 希 坡 律 陀 （約 1 7 0  ~

2 3 6  ) 希坡律陀來自地中海以東，可能是 

埃 及 ，後停居羅馬；是羅馬最後一個以希騰 

文寫作的敎會學者。他先是敎會的長老，後 

來 在 羅 馬 被 按 立 為 主 敎 ，在馬克西米努  

( M a x i m i n  ) 皇 帝 下 ，被 放 遂 到 撒 丁  

( Sardinia ) ，最後死在那裡。

希坡律陀的生平事晴可考的不多，有些 

稱為出自他手筆的作品，近亦引起爭議。他 

最 主 要 的 作 品 是 《駭 諸 般 異 端 》 

( Philosophumena ) ，他想透過希騰哲學  

來追溯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和其他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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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希坡律陀對異端（及 神 學 ）的 認 識 ，主 

要是透過愛任紐（Irenaeus )*的 作 品 ，其他 

的來源自然也是不缺的。他寫的《但以理書註 

釋》，是已知最古的正統註釋書；他說基督再 

來 之 時 ，約在主後五百年，以平息人對末曰 

的焦慮。同樣以未世論為主題的作品，有《論 

基 督 與 敵 基 督 》 （O n  Christ and Anti

christ ) 。至於對後世影響最® 的作品，首推 

《使徒遺傳》（The Apostolic Tradition ) ’ 

主 論 禮 儀 與 神 學 ，特 別 論 及 洗 禮  

( B a pt ism f 、聖 餐 （Eucharist f 、按立禮  

及 愛 筵 ；今天宗派神學家常在此書找理據， 

說明他們傳統的合法性。不可忽視的是，要 

確立哪些真是出於希坡律陀手筆，是件吃力 

不討好的工作，因為今天僵下的，多是増訂 

版 本 ，為後人補寫的。他另一反異端作品《騒 

挪威都》（Against Noetus ) ，是反神格惟  

一 論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 ; 挪威都是二世紀  

末的士每拿人。

2 1 7 年 ，加 歷 斯 都 （Callistus ) 被立為 

羅 馬 主 敎 ，與加歷斯都勢成火水的希坡律  

陀 ，立刻帶領他的跟隨者與敎會決裂。原來 

希坡律陀來自有文化敎養的圏子，而加歷斯 

都只是奴綠出身，後因個人才能受賞識而立 

為 執 事 的 領 袖 ，二 人 對 敎 會 紀 律  

( Discipline )*有 極 不 同 的 看 法 ：什麼樣的  

罪人才能再為敎會牧納 ? 條件是怎樣？敎會 

對社會及倫理問題該取什麼立場？加歷斯都 

主張寬柔政策，要收納曾犯性罪行的信徒， 

亦要承認羅馬法 律批 准的婚姻 ，因為敎會  

( C h u r c h  )•是個救睛的羣體：其會員資格不 

應太嚴苟。希坡律陀則主張保留嚴重罪人在 

紀律之 下，他們離世前夕，讓神決定是否赦 

免他 們；他希望敎會成員都是純潔的。

此二人在神學上也各持己見，特別在基 

督 論 （Christology T 上 。加歷斯都竭力強調 

神的獨一性，希望走在撒伯流（Sabellius ) 

的形態論（m o d a l i s m  ) ，與他稱希坡律陀之 

二 神 論 的 中 間 ；希 坡 律 陀 從 護 敎 士  

( Apologists )*的 道 （L o g o s  )*觀基督論與

愛任紐的思想，發展出他的基督論。道與神 

是永存共榮的，在成為肉身後存在於世界， 

有自己獨立的特性，同時又是神的兒子。

加 歷 斯 都 的 繼 承 者 是 朋 田 努  

( Pontianus ) ，他與希坡律陀同一時間被放 

遂 ，二者好像能冰釋前嫌，兩派人同尊他們 

為拘道士。我們發現了希坡律陀的雕像，上 

刻有他的著作表，和計算復活節（Easter )* 

曰期的方法。

參考書目

G. Dix, The Treatise on the Apostolic Tradi

tion of St Hippolytus of Rome (London, 1̂968); J,

H. I. von Dbllinger, Hippolytus and Callistus 

(Edinburgh, 1876); D. G. Dunbar, "The Delay of the 

Parousia in Hippolytus', VC 37 (1983), pp. 313 ~  

27; J. M. Hanssens, La Liturgie d'Hippolyte ( 

Orientalia Christiana Analecta 155, Rome, ^1965)； 

J. B. Lightfoot, The Apostolic Fathers, part 1, vol. 

2 (London, 1890), pp. 317 ~  477; P. Nautin, Hippo- 

lyte et Josipe: Contribution S I'histoire de la litt̂ r- 

ature chr^tienne du troisi^me sidcle (Paris, 1947)；

D. L. Powell, ‘The Schism of Hippolytus', SP 12

(1975), pp. 449 ~  56; J. E. Stam, 'Charismatic 

Theology in the "Apostolic Tradition" of Hippoly

tus', in G. F, Hawthorne (ed.), Current Issues in 

Biblical and Patristic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MI, 1975); C. Wordsworth, St Hippolytus 

and the Church of Rome (London, ̂ 1880).

E.F.

Historical J e s u s  , Q u e s t  for 歷史耶穌

的 追 尋 這句話是史懷哲 ( Schweitzer T 在 

他 的 名 著 《從 來 馬 魯 斯 到 威 列 得 》（From 

Reimarus to W r e d e  ) 所 創 的 ; 他在此書把

十 A 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各學者曾寫過的 

「耶 穌 （Jesus )*生 平 」綜 合 起 來 ，賞試寫 

出他的版本的耶穌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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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我們有了耶穌生平所有的素材（簡 

單 地說 ，即四福音），歷史學家的責任仍然 

要 問 ：到底什麼是真實發生過的？他們一定 

要試驗福音作者，是不是可靠的歷史學家？ 

假如彼此之間記載的事有不同，哪一個才是 

真實的版本？過去我們都是這樣處理的：四 

本福音書既同屬聖經一部分，就算彼此間的 

記載有所不同，應該都是表面的現象，可以 

透過解釋來把它們統一起來。

十九世紀的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 

們不認為福音書既屬於聖經，就必然等於說 

它們是可靠的歷史資料，或說敎義學家及系 

統神學家所說的耶穌，就真是歷史的耶穌， 

必須毫無懷疑地接受。他們認為耶穌像任何 

歷史人物一樣，要接受歷史學家的盤查。事 

實 上 許 多 歷 史 學 家 就 不 能 接 受 神 K  

( Miracle )*，或說歷史學家工作時不容神睛 

有存在的空間，故此他們努力的目標，就是 

本於一個預設：r 真實 j 的 耶 鮮 ，並不是一 

個 超 自 然 （Supernatural f 的 人 物 。這正是 

史懷哲一開始時存著的預設：歷史的耶穌只 

是 一 個 普 通 人 ，福音書記載的資料並不可  

靠 ，只是人本於他對耶穌的記億，而加上自 

己的騰度，和別人的神話而構成的。

這種追尋就引到人非常仔細地研究福音 

書每一細微的部分，把福音書看作一歷史文 

獻 ，要把它們放回原初的歷史背景來研究。 

研究的結果就是一個「自由」的耶 穌，一個 

普 通 人 ，沒有叫人时厭的地方；他只是一個 

言論帶有某種宗敎真理，又能吸引人的敎  

師 。史懷哲研究的最後一個學者是威列得  

( W i l h e l m  Wred e , 1859 〜 1906 ) ’ 威列得 

認為福音書根本就不是歷史作品，乃是本於 

神學的動機而寫成的，因此從頭到尾都是神 

學 思 想 ，不是歷史資料。這就引到一個很根 

本的問題：我們能否從福音書找出資料來寫 

耶穌傳記？他們的結論是否定的。這立場在 

布特曼（B u l t m a n n  ) *的研究下加强了，他用 

形 式 批 判 （參 聖 經 批 判 學 ，Biblical Criti

cism* ) 的方式，把口傳的價值徹底拆毀，說

歷史學家在福音書完全找不到歷史的耶穌； 

我們頂多只能在福音書內找到一些耶穌語  

錄 。他的作品可說是歷史懷疑論的新里程。

美國新約學者羅賓邁（Ja m e s  M .  R o b i n 

son > 1 9 2 4年 生 ）另創一新口號：「歷史耶 

鮮 的 新 追 尋 」 （‘A  N e w  Quest of the Hi s

torical Jesus’ ) ，風 廳 一 時 。他 說 ，我們不 

能從布特曼的結論再走回頭路，無論用什麼 

方 法 ，我們都不可能從布特曼拆得像堆廢物 

的 聖 經 ，找得出什麼東西來重新建立歷史的 

耶 穌 。我們只能從布特曼那裡再向前走，是 

之 為 「新追尋」 ；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福音書 

研究出耶穌怎樣了解自己的存在，從而了解 

祂 的 「自我」 （selfhood ) 是 什 麼 樣子 ° 他 

亦像史懷哲一樣，當試把新一代追尋者的成 

果綜合起來，至於他介紹的新追尋者，是否 

真如這些追尋者所做的，倒值得商推。一般 

說 來 ，新約學 者 均稱 蓋士 曼 （K S s e m a n n  )* 

是 新 追 尋 者 之 父 ，他屬於市特曼學派的一  

員 ，卻最敢於反對布特曼；他認為福音書的 

歷史資料多過（卻不是多很多！）布特曼所 

說 的 。這種反應只有一個真實的意義，就是 

表示出，在布特曼體制內已產生了抗體。

在布特曼體制外，自然有人是本於歷史 

的 原 因 ，相信福音書的確記載著可靠的歷  

史 ；儘管羅寶遍認為他們的方法有問題，他 

們的方法仍是合法的。在 德 國 ，不得不提的 

是 被漢 高 （Martin H e n g e l， 1 9 2 6年 生 ）稱 

作 r 上一代最偉大的新約學者」的耶利米亞 

( J o a c h i m  Jeremias, 1900 ~  79 ) ，和與布 

特 曼 在 馬 堡 大 學 共 事 的 潘 浩 撒 （K. Bor- 

nhauser, 1868 ~  1947 ) 。在 德 國 之 外 ，我 

們 有 英 國 三 傑 ，陶 德 （D o d d  )*、曼 松 （T. 

W .  M a n s o n ,  1893 〜 1958 ) 和 泰 來  

( Vincent Taylor, 1887 ~  1968 ) '之外還  

有許多人。

當 然 ，今天仍然有些學者像羅賓遍或布 

特曼那樣極端，如史密托（W .  Schmithals ) 

和 舒 狂 （S. Schulz ) 。我們若以為今天一般 

人會接受福音書是可靠的歷史文獻，那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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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樂觀了。不得不接受的事實是，我們不能 

從福音書寫出耶穌完整的傳記來；資料的確 

不 足 夠 （譬如說自出生後到出來傳道工作之 

前 ），許多發生的事亦無法知道其先後次  

序 ，現代傳記所需的心路歷程也付之闕如， 

福音書記錄的許多事件，亦無法考證，我們 

甚至不能肯定，福音書作者純是像現代歷史 

學 家 那 樣 ，只記錄當時真實發生了什麼事  

—— 從同一事件的不同記錄看來，他們給自 

己自由的編輯空間亦相當大。要緊的 是：我 

們不能因為他們並無立意去做某件事（如作 

歷史記錄者），因而判定他們是錯誤的，反 

要相信他們是受聖靈的感動去寫福音，不是 

記錄歷史事件流水帳，他們寫的目的，是本 

於福音的神學意義，來記錄耶鮮做過和說過 

什 麼 事 ，就算因此與當時發生的事有次序或 

詳情上的出入，都不能因此便說他們所寫的 

不可靠。

總括說 來，我們可以作這樣的肯定：福 

音書記錄的，是本於可靠的歷史基礎寫成。 

福音書的謠言甚盛，學者和歷史學家有責任 

本於所記載的，找出它們的歷史基礎，並且 

告訴我們它要傳遞的信息是什麼。因 此 ，歴 

史耶穌的追尋，是一個永不止息的過程。

另 參 ：歷 史 （History ) ；宗 敎 歷 史 學 派  

( History-of-Religions School ) ; 神 話  

( M y t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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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Ma.

H is t o r ic a l  T h e o l o g y 歷 史 神 學 是研究

基督敎敎義史的學問。敎會歴代以來，都有 

人研究昔日偉大的敎義，但歷史神學能成為 

一獨立的學科，是十九世紀才開始的。隨著 

歷 史 批 判 學 （或以科學方法來研究歷史， 

History* ) 的 與 起 ，基督敎敎義史的發展， 

亦成了專門研究的學科。在此之前，人是透 

過研究昔日的敎義，來確立基督敎要義的不 

變 性 ，歴史神學是要人注意歷代信仰改變的 

過 程 ，因此它要人留意當代使神學改變的因 

素 ，如哲學及社會的大氣候等；從這兩個角 

度 來 看 ，不管是否刻意的，神學都是處境化 

( Contextualization )* 的產物。

十九世紀兩個開創歷史神學的導師是： 

天主敎的紐曼（N e w m a n  )* ；而基督敎的則 

是 哈 納 克 （H a r n a c k  ) *。紐 曼 指 出 ，敎義的 

改變足以桃戰天主敎歷來的宣稱，說羅馬天 

主 敎 的 敎 義 是 永 遠 一 樣 的 （s e m p e r  

e a d e m  ) ，他指出敎義是有一發展過程（參 

敎 義 發 展 ，D e v e l o p m e n t  of Doctrine* ) 。 

哈納克則以漸進的希羅化(參基督敎的希羅 

f匕' Hell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 過程來 

指出這種改變，並且認為早自保羅（Paul T 

便已經開始。

人常常批評歷史神學是一相對化的學  

科 ，意思是說它把什麼都相對化了  ；從一角 

度 看 ，這是真實的，因為它確是叫人注意， 

神學必然具有人及歷史的因素。正因如此， 

它要我們留意怎樣本於神的道來回應當代的 

問 題 ，不應把神學絕對化了。

參考書目

工 Pelikan, Historical Theology (New York 

and London, 1971).

A . N . S  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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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 s t o r y 歷史基督徒認為歷史是神與人  

交往的場景；從這角度言，歷史是指人類存 

在的進程。在十 A 世 紀 前 ，很少人稱整個世 

界 事 件 （包 括 過 去 、現 在 與 將 來 ）是一個 

「歷 史 」，但歷代神學家都曾討論歷史的董 

要 性 。璧經中就有不少資料，可以建構成某 

種 歷 史 了 解 ，卻不是現代人所謂之歷史神  

學 。舊約聖經稱神是歷史進程的導引者，最 

重要的莫如出埃及記；除此之外，神亦會彰 

顯祂的能力（如 ：詩一三六）。與鄰近國家 

以自然界為神的宗敎作比較，耶和筆基本上 

是藉歷史來啟示（Revelation f 祂自己。

新約的神是透過基督來介入人的歷史， 

祂透過敎會來成立祂的旨意，並且應許，在 

祂再來 執行 審判 之日 ，便是人類歷史的終  

局 。故此聖經對歷史的看法，可歸納為下列 

幾 點 ：1.神 自創造（Creation )*的 時 候 ，便 

定下了歷史總體的路向；2.祂在某些特別時 

刻會介入歷史，通常是審判與施恩；3.在未 

日必會成就她的計畫，使萬事來到它的終  

局 。古代近東或東方文化中，大多數的歷史 

觀都是本於春夏秋冬的轉移，來說成是一無 

盡的循環，基督敎的歷史觀則是如直線向前 

的 ，朝著目標前進，基督徒稱神的管理為照 

管 （參 神 的 照 管 ，Providence** ) ，而將來 

高潮的成就是他們的盼望（H o p e  )•。

有些基督徒本於千禱年（Millennium )* 

的 信 念 ，來預估將來，特別那些相信千禱年 

是在歷史完結之前來臨的，就更會加強他們 

的希望。四世紀基督敎成為國敎後，這種禱 

年觀曾經隱退，被另一種皇室神學代替了， 

他們認為國家採取了基督敎作國敎，會赢得 

神特別的恩寵。最能表達這思想的，是敎會 

第一個偉大的歴史家，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 

( Eusebius )* ;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 對 

這種皇室神學和轄年觀，提出嚴厲的批判。 

在《天主之城》（The City of G o d ，二 冊 ，吳 

宗 文 譯 ，台北商務，1971 ) 中 ，他指出信徒 

的福樂並非建立在地上的權勢，而禱年則等 

同現在的敎會歷史。奥古斯丁把整個時間系

列分成七大時代，這思想叫中世紀基督徒大 

感 困 惑 。 直 到 十 三 世 紀 約 雅 斤 派  

( J o a c h i m i s m  )*的興起（約雅斤把歷史分為 

聖 父 、聖 子 、聖靈三個時代），奥古斯丁的 

分期法才被取代。約雅斤認為歷史已進入聖 

靈的新時代，信徒已擺脫敎會的轄制，當時 

有好些團體因這思想而興起，有些還與極端 

的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Radical )** 有關 

聯 。

雖然如此，奥古斯丁的思想仍然是最重 

要 的 ，他對改敎 家 的 影 響 不 容 抵估 ；在這 

時 ，有些文藝復與人物，亦從古代文學找到 

循環時間的思想，又參進基督敎思想內。從 

奥古斯丁的作品建立歴史神學的，最後一本 

可算是博恤主敎（1 6 2 7〜 1704 ) 的《論世界 

歷史》（Bishop J. B. Bossuet, 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 1681 ) ， 伏 爾 泰  

( Voltaire f 嘲笑此書為目光如豆。啟蒙時 

代 （Enlightenment )*亦 有 它 自 己 的 歷 史  

觀 ，是 一 種 把 基 督 敎 思 想 凡 俗 化  

( Secularization )*的歷史觀。歷史觀成為一 

種 時 尚 的 ，首 推 浪 漫 主 義 （R o m a n t i c i s m  )* 

時 代 ，其 中 又 以 黑 格 爾 （Hegel f 最為詳  

盡 。從同一士壤長出的，就是德國的歷史主 

義 ，它認為在歴史進程中，每一個社會都會 

發展出自己獨有的價值觀。這傳統傾向否定 

神 績 ( Miracle )*的 可 能 ，如 包 琪 （Ba u r  )* 

的杜 平根 學派 （Tiibingen School T 就是一■ 

個 例 子 ，但特爾慈（Troeltsch f 指 出 ，否定 

了 神 ，一切價值都會變得相對起來。

特爾慈之後，我們進入了二十世紀，這 

時人熱烈討論信仰（參 信 心 ，Fait广 ) 與歴 

史 的 關 係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推 動 力 ，是布  

特 曼 （Bul t m a n n  ) * 的 存 在 主 義  

( Existentialism f 。他說歷史對信仰是無關 

宏 旨 的 ，歷 史耶穌 （Historical Jesus )*的新 

追 尋 ，就是其中一個回應。另一股推動力， 

是人對黑格爾的作品重新惑興趣；潘寧博 

( P a n n e nb e r g )*即 說 ，所有歷史都具有敢  

7K ' 解 放 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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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G u s t a v o  Gutierrez )對傳統天主敎思想 

的 批 判 ，亦是人對歷史神學感與趣的原因。 

在 聖 經 研 究 方 面 ，慕 拉 德 （G e r h a r d  v o n  

Rad, 1901 ~  71 ) 和庫爾曼（C u l l m a n n  j* 均 

重 視 救 恩 歷 史 （Salvation-History )**的重  

要 。莫 特 曼 ( M o l t m a n n  )*認 為 末 世 論  

( Eschatology )*是 了 解 歷 史 與 神 學 的 關  

鍵 。與此同時，另外一些學科的學者，則為 

我們這一代提出基督敎對歷史的看法：貝德 

葉 夫 （Ber dy a e v  f 從東正敎的觀點（參俄羅 

斯 東 正 敎 神 學 ， Russia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  ) ’ 杜 爾 維 （D o o y e w e e r d  )* 則 

從 荷 蘭 改 革 宗 的 傳 統 ，而 霍 加 林 （Eric 

V o e g e l i n， 1 9 0 1年 生 ）則是從信義宗的角  

度 。但 最 具 影響 力的可 能 是 賴荷 ’尼布爾  

( Reinhold N i eb u h r j* ，他不認為人是在進 

步 當 中 ；浦 非 特 （Sir Herbert Butterfield, 

1900 ~  79 ) 的 《基 督 敎 與 歴 史 》 

( Christianity a n d  History, 1949 )則從過去 

找出神工作的痕跡。在這一切尋索中，有一 

問題凸顯出來，即人的受苦（Suffering )*問 

題 ；處 理 此 問 題 極 為 深 劾 的 ，是富希士  

( Forsyth f 在 戰 時 出版 的 書 ：《神的稱義》 

( The Justification of God, 19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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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Be.

H is t o r y - o f - R e l ig io n s  S c h o o l  宗敎歷史

學 派 譯 自 德 文  FleligionsgeschlcMliche 

S c h u l e，是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羣 

德國學者了解聖經及宗敎起源的特別方法； 

他們認為任何宗敎概念與禮儀，均有歷史根

源可追 尋，舊 約 、新約以至敎會，都與他們 

身處之文化背景有關係。得助於哲學的實證 

論 ( Positivism )•原 理 ’這些學者運用歷史  

和語意學的方法，來解釋聖經宗敎的起源。

舊約蜜經

衰 克 爾 的 《創 造 與 混 亂 在 時 間 的 始 與 終 》 

( H e r m a n n  Gunkel, Schdpfung und 

Chaos in Urzeit und Endzeit, Gottingen,

1895 ) ，認為舊約聖經創造與混亂的主題， 

大多數是源自巴比倫神話（M y t h  )•，但與威 

爾 浩 生 （Julius Wellhausen, 1844 ~  1918 ) 

不一樣的是，衰克爾 （1862 ~  1932 )認為聖 

經作者是在主前二千年使開始這種借用。革 

熱 斯 曼 （1 8 7 7〜 1927 ) 的《以色列和猶太敎 

末 世 論 的 起 源 》 （H u g o  Gressm ann,  Der 

Ursprung der israelitisch-judischen 

Eschatologie, Gottingen, 1905 ) ' 嘗 試從  

先知言論中指出裡面的神話是極其古遠的。 

祈 特 爾 （1853 ~  1929 ) 的《以色列的歷史》 

( Rudolf Kittel, Geschichte des Volkes 

Israel, rev. edn,, Gotha, 1912 ) ，則說摩西 

傳講的不是一神論，而 是 「倫理的崇拜一神 

論 」 （’ethical m on o latry'，即可以有別神， 

但只選一神來敬拜）。

新約蜜經

海 特 米 勒 （Wil h e l m  Heitmiiller, 1869 〜 

1926 ) 在 1 9 0 3 年 說 ，保 羅 的 聖 餐 論  

( Eucharist )*不是來自耶穌的敎導，乃是 

來 自 希 羅 世 界 ；布 画 ( W i l h e l m  Bousset, 

1865 ~  1920 ) 認為早期的敎會，是一種希羅 

與 猶 太 的 現 象 ，他最重要的作品《主基督》 

( Kyrios Christos, 1913； E T ,  1970 ) 提出新 

的 理 論 ：最 早 稱 基 督 為 Kyrios ( 「主 」） 

的 ，是外邦基督徒，目的是代替猶太敎末世 

論 的 「人 」，那些曾信神秘宗敎的基督徒， 

便把基督稱作他們新的「神秘的神」。

他另一本重要的作品，叫做《諾斯底主義 

的重要問題》（Hau p t p m b l e m e  der 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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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 ，指出整個諾斯底思想，都是從古老 

的希羅哲學改造而成，因此他認為諾斯底主 

義 （Gnosticism )*比基督敎更早存在。

鋭 山 斯 丁 （ Richard Reitzenstein, 1861 

〜 1931 ) 是個語言學家，研究祥秘主義在希 

羅 思 想 的 地 位 ； 他 在 《培 曼 特 斯 》 

( Poimandres, 1904; repr., Darmstadt,

1966 ) 指 出 ，原屬希耳米神話（H e r m e s  ) 的 

塔曼特斯，才是約翰福音所根據的素材，他 

亦 '利用較晚的曼底安派（M a n d a e a n  ; 參諾 

斯底主義•）經 文 ，來重塑基督敎洗禮的原  

樣 （Die Vorgeschichte der Christlichen 

Taufe, 1924; repr., Darmstadt, 1967 ) 。

鋭山斯丁最著名的一本書，叫做《希羅神 

秘宗敎》（Die hellenistischen Mysterien- 

religionen, Stuttgart, 1910； E T ,  1978 ) ，他 

說保羅受希羅神秘宗敎的影響，諸如譜斯底 

主義等等；事實上他還稱保羅為最偉大的諾 

斯底主義者。

在另一本著作：《伊朗神秘宗敎》（Das 

iranische Erldsungsmysterium, 1921 ) ，鋭 

山斯丁利用剛從土耳其發現的經文，指出基 

督敎前期的諾斯底主義是源自伊朗，後來的 

研究卻證明這些經文是屬於三世紀（或更 

後 ）的 摩 尼 敎 （M a n i c h a e i s m  )*經 文 ; 到他 

發現這錯誤了，又說摩尼敎必然是保存了伊 

朗很古的諾斯底傳統。

檢討

鋭山斯丁及布瑟的理論，對本世紀新約研究 

領袖之一的布特曼（B u l t m a n n  )*影響甚巨。 

有一點饒有意義的是，布瑟與說山斯丁的作 

品在歐陸備受董視，他們在世的時候卻沒有 

英譯本面世。

他們愛用較晚及沒關係的經文來解釋保 

羅 ，或說諾斯底主義是早於敎會而存在，這 

等思想卻是現代學者不能接受的。艾理斯 

( Earle Ellis ) 下面一句評語可說是一語中  

的 ：r 他們有一傾向，就是愛把同存的稱作 

影 響 ，然後又把影響說成是來源。」（Paul

an d  His Recent Interpreters, G r a n d  

Rapids, M I ,  1961, p. 29 )

E.M.Y.

宗敎歷史學派的錯誤現已成一常識  > 有 

人稱之為「輸送帶的讓誤」 （the Conveyor- 

Bell Fallacy ) 。意思是凡先存的，就像是處 

於輸送帶的前端，那麼它必然會傳送到後存 

的 ，輸送帶的末端；事實上待證的，不僅是 

某經文或文化宗敎現象確是先存於研究中的 

宗敎或經文，更重要的是真的有那條輸送帶 

的 存 在 ，這卻是宗敎歷史學派一直做不到  

的 。

宗敎歷史學派的錯讓，不單曾一度流行 

於 德 國 研 經 界 ，早 期 宗 敎 比 較 學  

( comparative religion ) 亦常犯此毛病  ° 此 

派學者受了進化論的影響，認為世上所有宗 

敎均出於同一源，不同的宗敎均可以藉其發 

展史來建立它們的關係網；這方面的領導學 

者 ，包 括 穆 勒 、泰 勒 和 弗 雷 澤 （F. M a x  

Muller, E. B. Tylor, J. G. Fraser ) ° 北美和 

英國大學在本世紀初，紛紛開設宗敎比較學 

系 ，在 6 0 和 7 0 年代亦成了學生熱愛的科  

目 °

他 們 最 流 行 的 意 見 是 ：十 誠 、登山寶  

訓 ，與佛敎和印度敎的倫理思想，都是一樣 

的 。在中國便出現了「所有宗敎都是導人向 

善 」一 說 ，在德國及美國則說，所有宗敎徒 

都是敬拜同一至尊的神靈；此 類 r 共 識 」成 

了新派神學一個共同的立場，亦是合一運動 

( Ecumenical M o v e m e n t  T 及宗敎大聯盟的 

主要推動力。

現代研究宗敎學的學者，不再相信這等 

淺陋的看法，他們相信毎一宗敎及禮儀的產 

生 ，必有其獨特的背景，硬說其出於一源， 

並不能增加我們任何方面的了解。同様地， 

現代研究文化現象的人，對兩個不同文化相 

混 而 產 生 的 相 互 影 響 作 用 （稱 作 「儒化作 

用 」 ，acculturation ) ，遠比以前厳肅，因 

而料文化現象（包 括宗敎）的衍生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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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得到較客觀的認識，德國的宗敎歷史學派 

因而成了落伍的方法。

楊牧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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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Theology神 學 發 展 史 按

基督敎的了解，凡是關乎神的，都是由神藉 

著 蟹 經 （Scripture )<傳遞給人的。但這說法 

亦蕴含了人的回應在內，即 是 說 ，人透過神 

學 的 研 究 與 整 理 ，把他對神的啟示加以了  

解 、反 省 、整 理 ，然後應用。這樣說來，神 

學的思想與實行，就必須時加評檢、重 估 、 

修 正 ，好 與 聖 經 的 標 準吻 合。從這過程來  

說 ，基督敎歷代神學的發展，可以歸納為下 

列四個階段來說明：敎父時代、中世紀、改 

敎時代和近代。

敎父時代

所 謂 敎 父 ( Patristic T 時 代 ，初始於使徒時  

代的敎父，大盛於三位一體（Trinity T 和基 

督 論 （Christology )*形成的時代，而以羅馬 

衰落為終結。

阪信基督的神學家認為，神學的任務之 

一 ，就是向領導階層和知識分子傳福音；他 

們採取的方法是護敎學（Apologetics )•，狗 

道 士 游 斯 丁 （ Justin r 就是一 例。與外敎接 

觸 是 有 危 險 的 ，容 易 陷 入 諾 斯 底 主 義

( Gnosticism )*和其他的騰測中而不自知， 

連亞歷山太的革利免（C l e m e n t  of A l e x a n 

dria )*與俄利 根 （Origen )*亦如此。身負敎 

導 載 任 的 愛 任 紐 （Irenaeus f 、特 土  

良 （Tertullian T ’ 和 希 坡 律 陀  

( Hippolytus )*，對敎義還可能產生較大的  

穩定作用。後來正典完成，敎會亦建立起自 

己的傳統，他們的工作，對早期基督論與救 

恩論的成形，有很大的貢獻。

當敎會宣認基督為主的時候，很多與基 

督之位格有關的問題，跟著就產生了 ；在漫 

長的爭辯過程，差不多所有可以走錯的路都 

走 過 ，可以過分強調的地方亦沒有放過，加 

上他們從敎外形上學承繼過來的詞* ( 諸如 

位 格 、本 性 、本 體 ）要怎樣用 ，才能與聖經 

的資料配合等問題，敎會真是經歷了很長一 

段混 亂的 激 辯 時 期 ，終於形成尼西亞信經  

( Nicene Cr e e d )* 和 逝 克 敷 （Chalcedon )* 

信 經 ；就是在信經成形的過程，我們仍然看 

得 出 ，主事者是採取某種息事寧人的態度。 

使這些信經能最後制訂的，是敎會歷來最偉 

大 的 主 敎 、長 老 和 神 學 家 ，如亞他那修  

( Athanasius f 、 加 帕 多 家 敎 父  

( Capp ad o c i a n  Fathers )*、亞歷山太的區利 

羅 （Cyril of Alexandria f 、耶路撒冷的區  

利 羅 （Cyril of J e r u s a l e m，約 315 ~  86 ) 

和耶柔米（J e r o m e  f ，他們各有不同的關心 

點 ，像牧養、護 敎 、認信和敎義等。

就在敎會為基督論辯得不可開交之際， 

伯拉糾主義者（Pelagians )*和多納徒主義者 

( Donatists )*的亭辯亦同時進行；這些辯論 

的核心是屬於人類學（Anthrop ology )*和敎 

會 學 （C h u r c h  )•的 。這類爭辯為奥古斯丁  

( Augustine )*創造了絕佳的環境；一方面 

發展出他強而有力的原罪論 ( Original Sin )* 

和 棟 選 的 恩 典 （G race  T ，另 一 方 面 ，亦為 

敎 會 建 立 了 相 當 嚴 格 的 敎 會 論 和 聖 禮 論  

( Sacr a m en t  f 。伯拉糾主義的爭辯亦引發  

出 修 道 主 義 （見 苦 修 主 義 與 修 道 主 義 ， 

Asceticism an d  Monasticism* ) ; 這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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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當 重 要 ，因為敎會日後能把聖經保存下  

來 ，並且使神學敎育能發展下去，全是修道 

院的功勞。

在這些爭辯之後，人最關心的其實是續 

罪 論 （A t o n e m e n t  T 的 問 題 ：基督的中保及 

代死固然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有些解釋， 

明顯是會引到一,些不大好的結論，就像讀價 

論 （ra n s o m  ) ，睛價是要付給誰呢？正因為 

基督的中保身分和工作是一個問題，才有亞 

流 主 義 （Arianism )*的 爭 辯 ，以力保基督的 

神 性 地 位 ；與 涯 斯 多 留 （Nestorius )*的爭 

m ，以力保基督神人二性的聯合；與亞波里 

拿留主義（Apollinarianism )*和歐迪奇主義 

( Eutychianism )*爭 辯 ，以保基督的人性  

( 參基督一性說，Monophysitism"* ) ° 在各 

種爭辯中，聖經仍是基本素材的來源，也是 

最高準繩之所在。早期敎會對不同形式的研 

經 、譯 經 、釋 經 ，以及怎樣將它用在敎義和 

講 道 上 ，就變得極為董視；特別值得一提的 

是 ，亞 歷 山 太 學 派 （Alexandrian School )* 

較傾向的寓意釋經法（參俄利根，），和安 

提 阿 學 派 （Antiochene School )*力主的自 

然釋經法（參釋經學，Hermeneutics** ) 。

從上觀之，敎父時代的思想界，的確十 

分 熱 鬧 ，他們都抗柜泛泛的概論，結果便產 

生許多偉大的學者；他們各人使用不同的方 

法來作神學思考的工具，寫出來的作品亦能 

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具長久的價值。大體上 

說 來 ，我們得承認他們是忠於聖經的一羣， 

對聖經抱著極大的敬虔與誠意來研究。他們 

為後代建立了信仰的規模；儘管他們因採用 

過多敎外詞養寫作，而招後人批評，從一方 

面 說 ，這樣會阻礙表明聖經的原意，特別是 

哲學與苦修主義》，但另一方面，這種作法 

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也許是難以避免的。雖 

是 如 此 ，我們仍得指出，敎父神學較容易受 

惟智派與二元論（D ualism  f 的 左 右 。就算 

是敎牧神學和敎義神學，亦容易受律法主義 

與敎會主義的影響；日後敎會不少的罪惡， 

都是在這樣的敎父思想下萌芽的。

中世紀

敎父時代在西方，是以大貴格利 （G r e g o r y  

the Great )*結 束 ，在東方則是以大馬色的約 

翰 （Joh n  of D a m a s c u s  )*為 終 。隨後的世紀 

影 響 力 大 減 ，東方敎會的正統主義日益堅  

固 ，西方則因為蠻族入侵，而需要在敎義及 

敎制上另關新徑。叫東西方敎會分裂的，是 

一 個 敎 義 分 歧 極 細 微 的 「和 子 」

( Filioque T 爭 辯 。在這混亂的時刻，酉方 

敎會的修道院與座堂學校，透過下述各項工 

作來重新調度：抄 經 文 、訓練敎士，和培養 

一些優秀的學者，如 伯 達 （B e d e ，約 673 ~  

735 ) ，和 亞 勒 昆 （A l c u i n，約 735 ~  

804 ) 。有 關 預 定 論 （Predestination )* 的問 

題 ，在 哥特沙克 （Gottschalk )•和拉得伯士 

( Paschasius Radbertus )* 之間的爭辯曾鬧  

過 一 陣 子 ；拉 特 蘭 努 （R a t r a m n u s  )*則在科 

爾 比 （Corbie ) 討論聖餐 ( Eucharist )*的問 

題 ；在 十 一 世 紀 ，這 問 題 在 貝 倫 加 爾  

( Berengar )* 和朗法蘭（L a n f r a n c，約 1005 

~  89 ) 之間再度引起爭辯，但激烈程度不及 

改敎時代（如愛德筆和瑪麗時代的英國）。

中世 紀一 個 優 良 的 發 展 ，就是建立大  

學 ，慢慢代替修道院和座堂的敎育責任，而 

設立的大學特重神學敎育，畢業生的資格是 

為敎會承認的。

中 世 紀 偉 大 的 敎 師 之 一 是 安 瑟 倫  

( A n s e l m  T ，他來自修道院，企圖以「信心 

尋求理解」的新角度，重新為神的存在，以 

及 道 成 肉 身 和 救 « 作 6 釋 ；亞 伯 拉 德  

( Abelard T 則屬於剛成立的大學羣體。那 

時剛發現不久的希騰哲學，叫人愈發感到迫 

切要為信心和理性（Faith a nd R e a s o n  )*的 

關 係 尋 找 新 的 平 衡 。稍 後 期 的 惟 名 論 者  

( Nominalists )* 如俄坎的威廉（William of 

O c k h a m  )•，為了突出神的主權，而強調信 

心 的 地 位 。阿 查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則 

取 中 庸 之 道 ，結果對後世發生無比的影響  

力 。他承認哲學能使人獲得神的某些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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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亦多有採用，但他強調基督敎對神的 

真實認識，都是藉信心接受啟示而來的。

經 院 哲 學 （Scholasticism )*接納較古的 

神 學研究，並沒有排斥它們；它的影響力是 

基 於 多 項 因 素 ：修 道 院 ，剛成立的方濟會  

( Franciscan Order )* 和 道 明 會  

( Do m i n i c a n s  )*，敎廷和皇室的支持等。他 

們研究的方法和管理的制度，在當時都屬上 

乘 之 選 ，使他們在實際事務和研究神學問題 

的 幅 度 ，都優於其他的團體。可惜他們對後 

世的影 響，不見得都是良性的，因著與敎廷 

過度親密的關係，他們在 1 2 1 5年第四屆拉特 

蘭 會 議 ，就把不少錯誤的思想變成天主敎的 

敎 義 ，像 懷 獄 （Purgatory )*、補 贈 禮  

( P e n a n c e  )*、變質 說及 聖餐祭 等；但總體 

而 言 ，經院哲學對神學的貢獻，是不容低估 

的 ，包 括 ：歴史敎義的承傳，劃時代的睛罪 

論 ；如安瑟倫的滿足說（Satisfaction )*，亞 

伯 拉 德 的 主 觀 論 ，克 勒 藩 的 伯 爾 拿  

( Bernard )*的基督論取向，以及阿 * 那較 

中肯的神學。當代的人對聖經非常董視，這 

可以從大量註釋書的出版看出來；他們使用 

經 文 的方 式 也 頗 多 樣 化 ，有以之為證明經  

文 ，有用寓意解經，而 威克 里 夫 （Wyciif f 

和 胡 司 （H u s s  r ，則直接以經文作言行的根 

據 。當時寓意解經相當流行，是直接造成水 

準不高的原因之一；但仍然有人主張自然地 

釋 經 ，阿査那便為寓意解經立下一些限制。 

經院哲學亦為我們保存了恩典的敎義，雖然 

保存下來的較具惟理和半伯拉糾主義（Semi- 

Pelagianism )*的傾向，而且有時還過分就聖 

禮來規範恩典。開始時的經院哲學，有慎思 

明辨的特質，只是到後期流於繁琐。這種發 

展終於把經院哲學的前途埋葬了，亦形成神 

學敎育只有精英分子才有分的陋習，至終還 

叫資質平庸的修士受害；他們的神學水準比 

以前更形低落。

改敎時顧

十五世紀的經院哲學，雖然仍能保留它精細

的 地 方 ，卻已經失去它的創造力，新的影響 

力若不是參透入較古的大學（如 劍 橋 ），就 

是誘發建立新的大學（如威丁堡）。重新發 

現的聖經語言、更直接的釋經、敎父著作的 

出 版 ，以及印刷術的發展，使得神學課程出 

現薪新的局面；像伊拉斯姆 ( E r a s m u s  )*簡 

化了的敬虔生活，或 路 德 （Luther )•深入的 

聖經神學。不管信義宗、改 革 宗 ，或較邊緣 

的極端派之間有什麼不同，他們都有一共同 

點 ，就是其神學都是本於聖經而建立的；單 

憑這一點，就可稱他們為「改敎」派 了 。

基本上說，這時期的神學就是聖經神學 

( Biblical T h e o l o g y  )* ; 哲學只是在背後有  

其 作 用 ，它既非神學的基礎，亦不是它的範 

圍 ，它 們 的 首 務 ，就是解釋聖經原本的意  

思 。人若要思想神或論說神，先要受神的敎 

導 。因此仔細地研究聖經，以禱告的心來加 

強 ，並且藉聖靈得光照，就成了一切神學反 

省及修改的準則。理性的作用只是導引人明 

白 聖 經 ，為 聖 經 效 勞 。在 路 德 、加爾文  

( Calvin )* 和布靈爾 （Bullinger )* 的釋經， 

經文研究只 是神 學的基 礎，不是神學的自 

的 ； 整 個 改 革 宗 神 學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T 既以聖經為自標，就能顯露錯誤 

的 方 法 ，E 止彼此相爭的權柄，使聖經真能 

發揮它在敎義與生活上的指導作用。

改敎家的神學旣是以聖經為主，就能把 

歷代福音派的特徵呈現出來。首 先 ，它是屬 

於基督論的，不單只是上連於古代基督論的 

要 旨 ，亦是重新發現只有基督才是人得神接 

的基礎。路 德 、慈 運 理 （Zwingli )*、加爾 

文 和 極 端 派 ，全看基督為基督敎信息的根  

基 、中心和主題，是一種以在基督內的信心 

為人惟一之智慧與公義的I♦學 ；藉信心到基 

督 那 裡 ，就成為福音的神學，雖然有時仍免 

不 了 一 點 律 法 思 想 在 內 （參 律 法 與 福 音 ， 

L a w  a n d  Gospel* ) 。路德重新發現因信稱  

義 （Justification )*的 思 想 ，加爾文仔細地  

把它聯上成聖（Sanctification )*的 思 想 ；所 

有改敎家都強調罪人的無能，神在棟選與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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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的全能，都是這時期神學的傑出成就。 

敎會的事奉與聖禮仍被視為恩典的媒介，但 

只是在聖靈論之下來討論，並且延伸到實踐 

的應用範禱。這種神學把大學改革過來，卻 

不僅留於大學之內，它延伸到講台，父由講 

台 惠 及 信 眾 ，把信徒的敬虔生活都改變過  

來 。彌 i 、朝 聖 、遺物等等都被除去了，叫 

信徒更能按著福音賦予人的自由和能力來生 

活 ；聖經新譯本和註釋書的出版，又大大加 

強這方面的革新。

改敎家不是無誤的，正如他們指出敎廷 

不是無誤一樣；他們同樣會受當代的影響， 

會 犯 錯 誤 ，會把-•些不是最重要的變成重  

要 ，又把重要的忽略了；但透過他們的神學 

工 作 ，整 個神 學 界出現 了新的局面 ，把學 

術 、靈性與實用的能力融攝起來，把聖經重 

新置於最高的位置，並且强調一切信仰與生 

活均必須接受它的評檢。

現代

改敎運動在很多地方都有進行，不幸地東西 

方都有反改敎的勢力，結果近代就出現了兩 

股彼此有關，卻又互相對抗的力量了。

以羅馬天主敎來說，神學繼續留在大學 

內 ，在修道院及新成立的文學院，很多是以 

爭 辯 的 形 式 進 行 （參 拜 拉 明 ， Bellar- 

mine* ) 。楊森主義（Jansenism )*中的奥古 

斯丁主義 （Augustinianism )*精神企圖重建 

羅 馬 敎 義 ，不幸卻失敗了  ；此時的宣敎工  

作 ，亦帶來基督敎義與文化之間的辯論。自 

由 主 義 （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  )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受到厲  

害的抵抗。越山主義〔Ultramontanis m*"; 參 

敎 宗 權 制 （Pa p a c y  f〕強調羅馬敎會及其敎  

導的職分，結果引來多項敎義的訂立，包括 

敎 宗 無 誤 （1870 ) 、馬 利 亞 （M a r y  )*的無 

罪 受 孕 （1854 ) 與肉身升天（1950 ) 。但羅 

馬天主敎同樣董視聖經研究，這對梵講岡第 

二次會議（1 9 6 2〜 5 ) 帶來深遠的影響，包

括實際的改革、重訂敎義，及更新傳統的敎 

義 。羅馬天主敎參加合一運動的對話，亦是 

一個有希望的新趨勢。

在非天主敎的地方，十七世紀大學的神 

學 家 ，對信義宗和改革宗的思想有所増減， 

彼此間的對話與爭辯是有用的；他們又對羅 

馬天主敎的指控作出回應。極端派與亞米紐 

主 義 （A r m i n i a n i s m  )*，對這時期的敎義亦  

有左右的作用。美國這時期的卡羅林神學家 

( Caroline Divines f 發 展 出 「透 過 媒 介 」

( via media  ) 的 神 學 ；清 敎 徒 （Puritans )* 

關心實務的問題，加上蘇格蘭人對認信神學 

的 看 重 ，就形成韋斯敏斯德的神學，在美國 

透過愛德筆滋（E d w a r d s  )•的思想來表達。

十A 世紀的大學有進一步的發展，聖經 

研 究 變 得 重 視 理 性 主 義 與 經 驗 主 義  

( Empiricism f 兩 方 面 ，這就引致聖經抵判 

學 的 與 起 ，同時也帶來大量人類處境的資  

料 。自由派學者在這時藉著不同的方法來填 

補 空 洞 ，像 自 然 神 論 （D e i s m  f 的自然宗  

敎 ，士 來 馬 赫 （Schleiermacher )*的主觀經 

驗 ，立 敕 爾 （Ritschl )*的道德主義，和饒申 

布 士 （ R a u s c h e n b u s c h  ) * 的 社 會 福 昔  

( Social Gospel f 等 。與此同時，反自由主 

義 的 力 量 亦 興 起 來 ，人 關 心 聖 潔  

( Holiness ) * 的 問 題 ； 普 林 斯 頓  

( Princeton )*學 派 強 調 聖 經 的 無 誤 〔賀智 

( H o d g e  T 與筆菲德 （Warfield )*]；天主敎 

的 哥 爾 （G o r e  f 嘗試整合自由派的夭主敎  

會 ，和 巴 特 （Barth )*斜聖經及基督論的重  

視 。

義 。自由派在古老的大學仍然坐鎮，卻為後 

來不同的運動取代，如布特曼（Bu l t m a n n  )* 

的化 除神話 運動 ，神 死 神 學 （God-is.Dead 

T h e o l o g y  t ’ 各 種 解 放 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f ，以 及 襲 漢 斯 （Kiing f 的敎  

義 。聖 經 、歷史及釋經等學問仍有長足的進 

步 ，巴特桃起人對敎義的與趣，合一運動成 

了 神 學研 究的 新取向，透 過 神 學 院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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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及 不 同 學 者 的 興 起 ， 福 音 派  

( Evangelicals f 對 神 學 、聖經等方面都有  

重大的貢獻。

在整個現代階段，神學若非因過分執著 

傳統敎義而受害，就是毫不保留地接受外界 

的干預而變得貧療；就算是這樣，現代的神 

學界仍有非常巨大的進步，包括對聖經的認 

識和新發展，無論在形式與內容上，它的成 

就都絕不亞於過去任何一代。現況雖然給人 

一種紛亂的感覺，但總體說來，現代的神學 

仍然強調聖經的中心地位，在聖靈的光照、 

神的啟示，和基督的復和工作下，我們對未 

來神學的發展，仍有理由樂觀。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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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k, History of Dogma, 7 vols. (London, 1894 ~  

9); P. Hodgson and R. H. King (eds.)’ Christian 

Theology (Philadelphia, 1982); P. Schaff, Creeds 

of Christendom, 3 vols. (New York, 1877).

G.W-B.

Hobbes , Thomas 霍 布 期 （1588 ~  
1679  ) 與 培 根 及 浴 克 （L o c k e  f 同期的 

著名哲學家，早年曾遍遊各地，深受培根、 

伽 利 略 ，及笛卡兒（Descartes )之朋友麥山 

( M .  M e r s e n n e  ) 的 影 響 ；歷任各位貴族皇  

室之私人敎師，但他的哲學理論，卻叫保皇 

黨和支持議會、反對查理一世的人士不滿。 

他 說 ，皇帝的君權至終說來雖是來自人民， 

卻是經過立約才轉到皇帝手上，故皇帝不能 

具有無上的權力。自 1640 ~  5 1 年 ，霍布斯 

被 放 遂 ，大部分時間於巴黎度過，且任威爾 

斯 王 子 （後 為 查 理 二 世 ）的 敎 師 （1 6 4 6〜 

8 ) °

自 1 6 5 1年返回英國後，他出版了最重要 

的作品《利韋亞坦》（L e W a t h a n  ) >書中要旨

是從哲學角度解釋政洽的絕對主義，並希望 

以此代替中世紀敎會無上的權柄。在另一著 

作 《有 關 自 由 、必 須 性 與 機 會 的 問 題 》

( Questions Concerning Liberty, 

Necessity and Chance, 1656 ) ，他從心理 

學的角度，解釋人被定規的實況，與巴荷主 

敎 （J. Bramhall ) 為自由意志作的辯論對  

抗 。1 6 6 6年下議院禁止《利韋亞坦》出 版 ，並 

且宣判其作者不得在英國再出版任何倫理的 

著 作 。

霍布斯很可能是英國第一位本於自然神 

學 （Natural T h e o l o g y  )*來解釋人類行為的 

哲 學 家 ，是心理學的先驅；有人亦本於他另 

一 著 作 （D e  C/Ve, 1642； E T ,  1651 ) , 而稱 

他為現代社會科學家的創始人。但他的政治 

絕對論則對倫理學無甚助益，因為他認為善 

與惡沒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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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der,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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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Hodge, Charles 賀 智 （1797 〜 

1878  ) 是保守加爾文主義最著名的神學  

家 ，出自普林斯頓（Princeton f 神學 院 ，該 

廣 於 1 8 1 2創 立 ，1 9 2 9年 改 組 ；賀智在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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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從他的家鄉費城（P hilad elph ia  )來到普林 

斯頓學曉讀書，在一復興時期信主，跟著便 

進 神 學 院 讀 書 ，是 神 學 敎 授 亞 歷 山 大  

( A rch ibald  A lexander, 1772 ~  1851 ) 的忠 

實跟隨者和好朋友。他 於 182 2年成為東方及 

聖經文學的敎授；184 0年接替亞歷山大成為 

神學敎授，但早在此之前，他已經是保守改 

革宗神 學 （R eform ed  T heo log y  )*的有力聲 

音 ，對抗當時來自各方面的挑戰。賀智任《普 

林斯頓評論》（Princeton R e v i e w ) 的編輯 

幾近五十年，其中寫的文章，顯出其雄辯的 

才 能 ；他反對的人及思想幾及整個神學界毎

一 方 面 -----從 士 來 馬 赫 （Schleier-
m a c h e r  t > 及 其 他 主 張 內 省 的 浪 漫 派  

( R o ma nticism )*神 學 家 ，到牛 津運 動 （參 

安 立 甘 大 公 主 義 神 學 ， Anglo-Catholic 

Theology* ) 的 代 表 ，十九世紀保守的天主  

敎敎義，和美國敎會各方面的領袖，如芬尼 

( Finney f 、布 士 內 納 （Bushnell I*、尼溫 

( Jo hn  W. N evin, 1803 〜 86 ) 、麥西斯堡 

( Mercersburg )* 的 沙 夫 （Philip Schaff, 

1819 ~ 93 ) 、泰 勒 （Nathaniel W. Taylor, 

1 7 8 6 〜 1858 ) ，和 來 自 新 英 格 蘭 （N e w  

England )* 的 伯 克 （Ed w a r d s  A m a s a  Park, 

1808 〜 1900 ) 。

賀智的立場是相當一致的，他認為十  

六 、十七世紀的加爾文主義最合乎聖經；不 

小心分辨的宗敎經驗是危險的，不管是歐洲 

較複雜的浪漫主義，或美國的復興運動都是 

一 樣 。他力主培根 （F rancis B acon )之經驗 

主 義 （Em piricism  )*的科學求知法，認為只 

有 這 樣 ，才 能 組 合 聖 經 無 誤 （Infallib ility  
and  Inerrancy  of the  Bible )* 的敎義。但他 

最關注的，是那些會減弱加爾文主義的神學 

信 念 ，如神在人得救（Salvation  事上的絕 

對 主 權 ，或過度高舉沒得救之人的道德能  

力 。他的辯惑及護敎文章水準相當高。賀智 

過 世 後 ，信 義 宗 神 學 家 克 立 德 （C. P. 
K rau th  ) 說 ：「僅次於與賀智站在同一陣線 

之樂趣者，就是以他為對手來辯論」（A. A.

Hodg e ,  Life of Charles Hodge, p. 616 ) 。

賀智的影響力不僅在神學上，他亦寫了 

幾 本 聖 經註 釋書 ，甚至是長老會的敎制問  

題 ，為平信徒寫的書亦很多，其中以《生命之 

道》（The W a y  of Life，李學鹏等譯，改革

宗 ，1970 ) 最 著 名 ，此 外 ，他反對達爾文對 

設計論的攻擊，又就社會事務表達意見。他 

在敎室的授課，可以三冊的《系統神學》為代 

表 ，這是到今天仍有人採用的神學書籍。

有人指出賀智的《系統神學》和其他辯道 

的 文章，對聖靈不夠 S 視 ，信仰中不能為理 

性表達的層次亦備受忽略，但在他的釋經書 

及為平信徒寫的書中，就比較多有論及。賀 

智沒刻意把他自己各方面的神學思想整理成 

一個系統，他的影響卻存到今天。

M . A . N .

賀智的神學是辨惑及護敎式的，因此在 

神學發展上說不上有什麼新意，但因著他的 

勤奮用功，博覽羣書，在生時及過世後都為 

他赢取無數的跟隨者。他一生致力維護保守 

的加爾文主義，和改革宗的信條，對神學界 

把神學與敬虔生活分割的現象，攻擊得不遺 

餘 力 ，但另一方面，他對不同神學立場的容 

忍 度 ，又比他的跟隨者為大。

賀 智 的 重 要 作 品 包 括 ：《羅馬書註釋》 

( 1835 ) ；《以弗所書註譯》（1856 ) ；《哥林 

多前書註釋》（1857 ) ；《哥林多後書註釋》 

( 1859 ) ； 《美 國 長 老 會 憲 制 史 》 

(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2 vols., 1839 

~  40 ) ; 《什麼叫做達爾文主義》（What is 

Darwinism ? 1874 ) ；和深為華人敎會認識 

的三冊《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

3 vols., 1872 ~  3 ) °

揚牧谷

參考書目

Systematic Theology, 3 vols. (New York, 1872 

〜 3); Essays and Reviews: Selections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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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ton Review (New York, 1857).

W. S. Barker, 'The Social Views of Charles 

Hodge (1797 〜 1878): A  Study in 19th-Century 

Calvinism and Conservatism', Presbyterion. Cove

nant Seminary Review 1 (1975), pp. 1 〜22; A. A. 

Hodge, The Life of Charles Hodge (New York, 

1880); J. O. Nelson, ‘Charles Hodge (1797 〜 1878): 

Nestor of Orthodoxy', in Willard Thorp (ed.), The 

Lives of Eighteen from Princeton (Princeton, NJ, 

1946); C. A. Salmond, Princetoniana: Charles and 

A  A. Hodge (1888); L. J. Trinterud in H. T. Kerr 

(ed), Sons of the Prophets (1963), pp. 22 〜 38; D.

F. Wells, ‘Charles Hodge', in Willard Thorp (ed.), 

Reformed Theology in America (Grand Rapids, 

MI, 1985); idem, ‘The Stout and Persistent "Theo

logy" of Charles Hodge’， CT XVIII;23 (30 Aug. 

1974), pp. 10 〜 5.

M . A . N .  / 楊牧谷

Hodgson, L . 霍 奇 森 參安立甘大公主

義神學（Anglo-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

H o l in e s s 聖 潔 參 神 （G o d ) ; 聖潔運  

動 （Holiness M o v e m e n t  ) ； 成 聖  

( Sanctification ) °

Holiness M o v e m e n t聖 潔 運 動 更正

敎聖潔運動的根源可上溯至衛斯理（J. W e s -  

l e y f 。衛 斯 理 曾 說 ，神 興 起 循 道 會  

( M e t h o d i s m  f ，就 是 要 傳 播 「合乎聖經的 

聖 潔 」 ；並 且 說 ，神在今生要把基督徒心中 

的 罪 （Sin )*除 盡 ，以使基督徒的動機能成  

為 完 全 的 愛 。 「基 督 徒 的 完 全 」

( Perfection f 、「完全的愛」、「全然成聖 

( Sanctification f 」，和十 九世紀所謂「第 

二次恩福」和 「聖 潔 」，全是論到這種恩典 

工作的詞語。他 們 說 ，人只要竭力追求就能 

得 著 ，他內心的聖靈（H o l y  Spirit )*亦為此

作見證 。人若要追求這種恩福，並且找到後 

想 盡 力 保 守 它 ，就要努力過捨己愛神的生  

活 ，和努力行善。基督徒被聖化後，他的靈 

性便會大大増進，像以前所經歷的一樣。但 

其中有一個分別，聖化後的靈命成長，他的 

心是充滿著愛，對人對神都是如此，此外就 

一無要求。當 然 ，成聖的基督徒仍會有不成 

熟 、不適當及偏差的行為，但從動機而言， 

成要的基督徒是不會犯罪的。衛斯理的敎義 

是把好幾種敎導混合起來的結果：古代敎會 

論 到 基 督 潔 淨 人 心 的 神 修 （Mystical f 敎 

義 、敬虔派 （Pietism )*對屬靈經驗中某些有 

效因素的強調（參得救確據，Assurance of 

Salvation* ) ， 以 及 改 敎 運 動  

( Reformation )*看 信 心 為 人 得 救 （參救  

恩 ，Salvation"' ) 惟一需要的條件等 °

循道會對這敎訓日漸冷卻後，聖潔運動 

就代之而起，在 1850 ~  1 9 5 0年間更是達到 

高 峯 ；它要重建「第二恩福」的中心性及能 

力 ，其且加強作門徒的實現性。從神學而  

言 ，這聖潔運動有三個形式。

衛斯理浦的要潔

從循道會主流分支出來的敎派〔如 ：拿撒勒人 

會 、救 世 軍 （Salvation A r m y  f 等〕、敎育 

機 構 〔如 ：阿斯 伯 理 ( A s b u r y  ) 學院及神學 

院〕，以 及 一 些 獨 立 的 敎 師 〔如 ： O s w a l d  

C h a m b e r s  ( 1874 ~  1917 ) ; A. Paget 

Wilkes ( 1871 ~  1934 )〕，均持守衛斯理原 

本的敎訓，把聖潔等同內在生命的改變，而 

不是道德言行的彰顯。

凯錫克的重潔

凯 錫 克 （K e s w i c k  ) 原是英國的湖區，敎會 

自 1 8 7 5年開始在這裡舉辦塔靈會，會期初時 

是一個星期，後來變成兩個星期。在改革宗 

影 響 下 ，衛斯理派的立場有了四種明顯的改 

變 ：1 . 「第二恩福」雖然能増加人的L愛心及 

改 變 人 的 生 命 ，它卻不能把人的罪完全根  

除 。2.恩福本身基本上就是被聖靈充滿，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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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繼續與裡面敗壞的人性爭戰。3.人只要 

一次又堅決地把自己獻給神，恩福自然就會 

臨 到 ：人可以 r 藉著信心得著」，就算他自 

己惑覺不出來。4.在這爭戰中，人不應與自 

己敗 壞的 人 性 直 接 宣 戰 （ 「靠著自己的力  

量 」），不然的話只會失敗以終；人應該藉 

著 禱 告 ，仰 望 基 督 來 勝 過 ；「放 手 ，讓神 

來 」 （‘let g o  a n d  let G o d ' ) 和 「停止嘗  

試 ，開 始 信 靠 」 （‘stop trying a n d  start 

trusting’ ) 一類的口頭號，正好能代表這樣  

的 觀 點 ，主 要的 敎師 包括 帕麥 爾 （P h o e b e  

Palmer, 1807 〜 84 ) 、培 德 曼 （W .  E. 

B o a r d m a n ,  1 8 1 0 〜 8 6 ) 、羅 拔 . 史密斯  

( Robert Pearsall Smith, 1827 〜 98 ) 、哈 

拿 ’史 密 斯 （H a n n a  Whitall Smith, 1832 〜 

1911 ) 、賀普金斯 （E v a n  H. Hopkins, 1837 

〜 1919 ) 、慕 勒 （H. C. G. Moule, 1841 〜 

1920 ) 、梅 爾 （F. B. Meyer, 1847 〜 1929 ) 

和慕安得烈（M u r r a y  f 等 。

五旬宗的 ®潔

從 歷 史 的 角 度 来 看 ，五 旬 宗 （Pentecost, 

alism r 是一種融合了衛斯理對聖潔敎導的思 

想 ，把 「第二恩福」等同使徒行傳第二章所 

說 的 「聖 靈 的 洗 」 （Baptism in the Spir

it f ，再加上說方言〔Glossolalia"*";另參聖靈 

的恩賜（Gifts of the Spirit T] ，就是他們視 

之為外在證據；內在的則包括一種特別的生 

活方式，和與世界完全的贷別。

總結

聖潔運動的確能叫信徒在此物質時代潔化屬 

靈 生 命 ，但它亦有不少偏差—— 精英主義、 

律法主義、寂靜主義、交化的消極主義、反 

智主義 、自我欺哄、驻熱主義，道德上的不 

敏和不真的傾向，這些都是它的領袖們不曾 

察 覺 的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對聖潔的 

敎 導 ，加上改革宗和信義宗的修改，拒絕把 

救恩分成「第 一 」和 「第 二 」恩 福 ，很可能 

是比較真實及健康的。

另 參 ： 高 等 生 命 神 學 （H i g h e r丄ife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S. Barabas, So Great Salvation (論凯錫克培靈 

會 ；London’ 1946); M. E. Dieter, The Holiness 

Reviv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tichan, NJ, 

1980)； H. Lindstrom, Wesley and Sanctification 

(London, 1946);巴刻著，《活在聖靈中》，陳霍玉道 

譯 '宣道' 1989 (J. I. Packer,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 Old Tappan, NJ, and Leicester, 1984); 

V. Synan, The Holiness-Pentecostal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Grand Rapids, MI, 1971).

J.I.P'

H o ll, K a r l  賀 爾 （1 8 6 6  ~  1 9 2 6  ) 德

國 著 名 的 敎 會 歷 史 學 家 、神 學 家和 路德  

( Luther )*學 者 ；曾 分 別 於 1901 ~  6 年在 

杜 平 根 ，1906 ~  2 6 年在柏林大學任歷史敎 

授 。一生深具影響力的專著甚多，包括論希 

騰 修 道 主 義 （Habilitationsschrift, 1986 ) ， 

論 大 馬 色 的 約 翰 （Jo h n  of Damascus*,

1896 ) ， 和 論 以 哥 念 的 安 非 羅 秋  

( Amphilochius of I c o n i u m，約 340 ~  

95 ； 1904 ) 。有很長一段日子，賀爾精研希 

騰敎父的作品；此 外 ，亦努力於路德、加爾 

文 ( Calvin ).， 和 極 端 改 敎 運 動 家  

( Reformation, Radical )* 的 作 品 ，其成果  

見於他劃時代的巨著《文集》（G e s a m m e / f e  

Aufs&tze, vol. 1’ 1921, ^1948; vols. 2 - 3 ,  

1928, "1932 ) ；他對敎父作品精博的知識， 

加上對路德獨特的識見，使他的著作洋港著 

創見與洞悉的光芒，同時亦顧出他是一個優 

秀的神學家。

但 賀 爾 不 屬 任 何 派 別 ，他的興趣太廣  

泛 ，認識亦夠深博，包括蘇聯和英國的敎會 

歷 史 ，這能給他一個平衡又夠專業的頭腦來 

思 想 。他對信義京正統神學某些偏差發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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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特 別 是 法 律 性 的 稱 義 （Justification )* 

觀 〔其實是由墨蘭頓（M e l a n c h t h o n  )*發展出

來 的 ，不是路德〕。近 代 自 1 9 2 0年 起 ，路德 

思想再度復與，賀爾一人的功勞比任何人都 

來得真實和廣關。

賀爾的貢獻，在完全本於歷史和語言的 

研究來作思想發展的基礎，包括神學的研究 

亦 是如此 ；第 二 ，他把路德放在整個西方屬 

靈與歷史的發展史之下來研究，不僅能使人 

明白路德的來龍去脈，亦叫路德思想具備非 

常的現代意義（路德思想能在近代復與的主 

因 ）；第 三 ，他指出路德的宗敎是一種以神 

為中心的宗敎，是本於人對神之關係而發展 

出來的，因此也是一種良知的宗敎。

參考書目

W. Bodenstein, Die Theologie Karl HoHs (Ber

lin, 1968); A Jiilicher and E. Wolf, RGG III, cols. 

431 〜 3; W. Pauck, introd. to E T  of HolV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1959); J. Wallmann, TRE XV, pp. 514 〜8'

JA .

H o l o c a u s t 猶 太 人 大 屠 殺 英文一詞是

源自七十士譯本的希腿文：holokauston ’

原 指 「全被焚燒之物或祭牲」，進而指播祭 

或 素 祭 （如 ：利 六 23 ) 。按 飽 爾 （Y e h u d a  

Ba u e r  ) 的 看 法 ，這詞是在 1957 ~  9 年開始 

成 為 英語，用來描述東歐猶太人在納粹德國 

的 遭 遇 ：六十萬猶太人在集中營給集體屠殺 

的 命 運 ，其 中 一 個 營 是 在 奥 斯 維 兹  

( A u s c h w i t z，波蘭西南部一城市，此外遺  

有五個規模較小的集中營）；現在此名已另 

具 含 義 ，代表希特勒「最後解決辦法」所用 

之極度残酷的大屠殺，在猶太敎及基督敎亦 

有 r 奥斯維狂神學」 ，企圖從這個恐怖事件 

找 出 神 學 的 解 釋 （參 反 猶 太 主 義 ， Anti

semitism* ) °

猶太敎與基督敎的神學家對這宗事件的

反 省是 責 無 旁 貸 的 ；很多人都同意艾哈特  

( R o y  Eckardt ) 所 說 的 ，認為此宗事件是  

「絕無僅有的獨特 j 。這些神學家承認，猶 

太人大屠殺事件已把人類歷史改變過來，從 

今 以 後 ，人不再能認為歷史是一條由低文化 

發展至高文化的直線或連續的進程，「當人 

面 對 那 樣 的 事 件 ，歷 史 就 中 斷 了 」

( Elizabeth Schussler Fiorenza an d  David 

Tracy, eds., The Holocaust as Event of 

Interruption, p. xi ) 。因此猶太裔神學家柯  

亨 ( Arthur A. C o h e n  ) ，把 鄂 圖 （Otto )* 

「可畏懼」 （tremendum  ) 的概念用在這次 

屠 殺 上 ，以強調出它牽渉範圍之廣和震懐之 

深 。

大 屠 殺 事 件 提 出 一 個 問 題 ：「神在哪  

裡 ？」對 魯 寶 斯 坦 （Richard Rubenstein ) 

來 說 ，「奥斯維鼓之後，就不可能再相信神 

了 」 ；柯亨則認為，傳統神學那種無所不能 

之神不再存在；他們認為必須重新建立一種 

神觀是可以現實地面對死亡集中營殘酷的邪 

惡 。莫 特 曼 （J. M o l t m a n n  )*則對神義論  

( T h e o d i c y  )*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大屠殺 

事件後仍然想把事件神學化是不實際的，他 

認為奥斯維狂的苦難，神是有分經歷的，因 

為祂自己是一個被釘死的神，不是傳統神學 

那種不為所動的神。但莫特曼的答案又引發 

另 一 個 問 題 ，如 飽 里 高 斯 基 （Jo h n  Pawli- 

k o w s k i  ) 所 說 的 ：「把十字架的神學與奥斯 

維狂經驗混為一談是否適當呢？這問題是必 

須提出來的，因為基督徒參與納粹罪行的比 

重相當大。」（同 上 ，P. 47 ) 再 說 ，神的兒 

子是甘願掛在十字架上，而死亡集中營的受 

害者卻是不甘願的。

反猶太主義與大屠殺有直接關係（參猶 

太 敎 與 基 督 敎 ， J u d aism  an d Chris

tianity* ) ，有些學者認為反猶太主義不單見 

於許多傳統的神學，連新約亦有這種痕跡， 

就如馬可描述的法利賽人，約翰形容基督的 

仇 敵 是 「猶太人」，以及保羅在帖撒羅尼 a  

前書二 1 4 〜 16 ’都說成是反猶太主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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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碼 是 反 猶 太 敎 的 。盧 得 （Rosemary 

Ruether ) 就是本於這種了解，稱反猶太敎 

思 想 為 「不 合 法 的 基 督 論  

(Christology )"*」。那些認為新約基督論是 

絕對的人，他們發展出來的理論基礎是很容 

易引到反猶太人的，因此有人要求放棄這種 

基督論，並且重新設釋新約的資料，基督徒 

也不要想把猶太敎徒改變成基督徒。自大屠 

殺後，人要研究基督論該有什麼新議程呢？ 

索 特 夫 （Louise Schottroff ) 有這樣的提  

議 ：「從神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現在該怎麼 

辦呢？單單指出新約及後期之神學有反猶太 

敎思想，是不足夠的；我們若僅僅引一段新 

約經文，又不解釋（參釋經學，Hermeneu- 

tics* ) 它的社會背景，這是不負責任的。我 

們必須指出基督敎和猶太敎現在的處境，以 

及二者一同有分的歷史° 」（‘Anti-Judaism 

in the New Testament', ibid., p. 58 )

無論猶太人大屠殺是多麼恐怖，把基督 

論衰減至不冒犯猶太人，又暫停向猶太人傳 

福音 ，明顧地無濟於事；它們與新約最基本 

的訓令有抵觸，就如新約稱耶穌為成就舊約 

預言的彌賽亞，而福音則是「神的大能，要 

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 

人 」（羅一 16 ) 。

D.P.K.

部分西方敎會及其神學有反猶太敎的傾 

向 ，是不辯之實；德國敎會在納粹時代成了 

希特勒的宵児，或起碼說沒有勇氣柜絕成為 

被利用的工具，這是德國敎會歷史的汚點 

(參巴累宣言  ’ Barmen Declaration* ) ° 

解決這些罪咎之法，卻不是像現代某些神學 

家所倡議的（如上文引述的盧得） ，一方面 

認錯，另一方面把錯處歸咎於聖經，後者顯 

露出前者是沒有誠意的。就是說認錯吧，德 

國敎會在二十世紀 30 ~ 40年 代 （1933 ~  

45 )犯下的錯誤，並不使猶太人在這事之前 

(如耶穌時代） ，和之後 （如近代與巴勒斯 

坦人民）的錯誤變成非錯誤，更不應稱指出

這些錯誤的言論為反猶太主義。不然的話， 

這種濫情的姑息會製造更多的人間悲劇，只 

不過是換了受害者的名字而已。我們必須敢 

於面對敎會昔日的錯誤，但同樣地，我們也 

要敢於面對潛伏於人性內兄殘的獸性：希特 

勒在六個東歐死亡集中營一共屠殺了一百二 

十萬人，其中一半是猶太人（亦是歐洲三分 

之二的猶太人，或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猶太 

人 ），但其餘六百萬非猶太人的性命，亦是 

這種可怖罪行的一部分；正如日軍在南京的 

大屠殺，和共産黨在十年文革叫無數人喪命 

一樣，單是後二者，中國人喪命的就遠遠超 

過六十萬人數。此 外 ，也不必細數二十世紀 

末赤束在越南，和蘇軍及其支持的政權在阿 

富汗進行的屠殺，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只是 

整幅人類悲劇圖的一部分，很可能也是最具 

啟示力的一部分；這是屠殺猶太人所揭露的 

览殘人性。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東後，屠殺猶太人 

的事實被公諸於世，叫整個世界震驚不已。 

由此而生出的正面結果亦相當特出，如聯合 

國 的 防 止 種 族 滅 絕 大 會 （UN Genocide 

Convention ) ， 制 定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 ) ，以及無數國際和國內人權組織的成 

立 ，透過監察和公布極權政體踐踏人權的事 

實和趨向 ’ 發動國際與論和E 力 ，防止更多 

無辜的人被屠殺。

就是在基督敎圏內，由猶太人被屠殺的 

事實而誘發出來的反省及言行，亦有不少是 

比單單認錯及歸罪聖經的言論更積極：猶太 

復國與基督徒政治家的努力有直接的關係， 

納粹期間，不少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冒著生命 

危 險 ，把猶太人偷運出國的英勇事績被揭 

露 ；特別如瓦倫堡（Raoul Wallenberg ) 的 

事績 ，已成了人權組織的運作模式。就算是 

從這慘劇進行反省，因而獲得的正面知識亦 

是有的，最為人知的就是法蘭克（《從集中營 

到存在主義》）的意義治療和對人性的分析。 

對這屠殺的研究，已叫人對心理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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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政治科學、文 學 、歷史及神學，都有了 

新的角度及深度，單純的認罪與歸罪是毫無 

意 義 的 ；從傳統神義論來處理這問題也注定 

失 敗 ，它迫使我們面對的，是人的基本權利 

與尊 嚴，和怎樣共處。

楊牧谷

另 參 ：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 ) ；邪惡 

( Evil ) ; 猶 太 敎 與 基 督 敎 （Judais m and 

Christianity ) ; 受 苦 （Suffering ) ; 神義論 

( T h e o d i c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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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S p i r i t聖 靈 系統神學家通常是把

這 題 目 歸 入 壁 靈 論 （pneumatology ) 之下來  

討 論 °

聖經

舊約描述耶和華的靈( rQa/^)都是以神大能 

的工作為本，耶和華的靈就是神的顯現和工 

作 ，故 此 神 的 靈 就 是 神 的 「手 」和 「膀 

臂 」。聖靈的位格應從新舊約整本聖經整理 

出來，卻不應單本於舊約來歸納。舊約看神 

的氣 ( rijal]) 就是神的靈，且是與神釋放出 

來的能力相聯在一起。這種描述既生動又可 

畏 ，在舊 約 4 0 0次論到神的靈中，大約有

1 00次是這樣用的。

耶和筆的靈是：1.創造萬物，使動物及 

人類有生氣，並且引導自然界和歷史（創一

2 ' 二 7 ;伯三十三 4 ，詩三十三 6 , —0 四 

29 ~  30 ；賽三十四 16 ) ； 2.把神的信息向 

她僕人故示（民二十四2 ；撒下二十三2 ；代 

下十二 1 8，十 五 1 ;尼九 30 ；伯三十二 8 ； 

賽六十一 1 〜 4 ;結二 2 ’十一 2 4 ，三十七

I ；彌三 8 ；亞 七 12 ) ; 3.教率信徒忠於神  

的 故 示 （尼九 20 ；詩一四三 10 ；賽四十八 

16 ’六十三 10 ~  14 ) ； 4.使信徒有信心、 

條 改 、順 服 、么'義 、刺 良 、讚美和禱告（詩 

五十一 10 ~  12 ;賽十一 2 ，四十四3 ；結十 

一 19 ,三十六 2 5 〜 27 ,三十七 1 4，三十九

29 ；填二 28 ~  29 ;亞十二 10 ) ； 5.使領袖 

堅 強 、聰明及領等有效（創四十一 38 ；民十 

一 16 ~  29 ; 申三十四9 ； 士三 10 ,六 34 ’ 

十一 2 9 ，十三 2 5 ，十四 1 9，十五 14 ：撒上 

十 10 '十一 6 ，十六 1 3，王下二 9 〜 15 ;賽 

十一 1 〜 5 , 四十二 1 〜 4 ) ； 6.使人有技 

着 ，能從事創造性的工作（出三十一 1 ~

II ;哈二 5 ;亞四 6 ) 。從上述各經文看，舊 

約認為神的靈最主要的工作在於敢示和使人 

有能力。

到了新約，「靈 」一詞是 p n e u m a ，這 

也是七十士譯本的用詞，其意與舊約的rQal^ 

相 似 ，新約特別是指五旬節降下的聖靈（約 

一 33 ：徒二 33 ) ，與舊約神的靈是相同的 

(徒二 16 ~  21 ,四 2 5 ，七 51 , 二十 A  25 ； 

彼前一 11 ；彼後一 19 ~  21 ) ；但現在聖靈 

是一個有清楚位格的神，與聖父和聖子同 

位 ，亦有自己的工作。相比祂之前的工作， 

聖靈是以「另一位」保惠師的身分而臨到敎 

會 （約十四 16 ) ，亦即是第二位，代替耶穌 

作安慰者、幫助者、支持者、加力者、代辯 

者及盟友〔保惠師（paraclStos )的意思正是 

上述的總和）。就如聖父與聖子一樣，聖靈所 

做的只有一個有位格的個體才能做，祂能 

聽 、說 、見證、說服、指示、帶領、引導、 

敎導、催促、命令、禁止 、期望、幫助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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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說不出來的歎息為信徒代求 （約十四 

26 '十五 26 ’十六 7 ~ 15 ;徒二 4 ,八 2 9， 

十 三 2 , 十 六 6 ~ 7 ' 二十一 11 , 羅 八 14、

16、2 6 〜 27 ; 加 四 6 ，五 17〜 18 ; 來三 

7 ，十 15 ; 彼前一 11 ;啟二 7 等 ）。再 者 ， 

馳亦像聖父、聖子一樣，是可以被侮辱、襄 

濱 （太 十 二  3 1 〜 32 ) ，被 拒 絕 （徒七  

51 ) ，被 欺 哄 （徒 五 3 ) ，使 憂 傷 （弗四

30 ) 。獨一真神的「名 字 」 （單 數 ，名字代 

表 實 體 ）現在有了三個位格：聖 父 、聖 子 、 

聖 靈 （太 二 十 八 19 ；另 參 神 「三 董 」式行 

動 ：約十四 16 ~ 十 六 15 ；羅A  ;林前十二 4 

~ 6 ；林後十三 14 ; 弗一 3 ~ 14，二 18，三 

14〜 19 ’四 4 ~ 6 ;帖後二 13 ~ 14 ;彼前

一 2 ；敢一 4 ~ 5 ) 。新約論到神三位一體  

( Trinity )*之經文相當多。

約翰記錄耶穌的話說，聖靈保惠師來的 

工 作 ，是要把祂的知識向門徒顯明，亦要使 

門徒與復活升天的耶鮮聯合和有交通（參約 

十 四 15 ~  16，十 六 14 ) 。新約其他地方論 

到聖靈而又不是那麼以基督為中心的經文， 

亦必須按此兩段經文來了解，它們是使徒時 

代屬靈生命的根本。

聖靈保惠師的工作，是以耶餘返回天上 

才 開 始 （參 約 七 37 ~ 39，二 十 2 2，十七 

5 ) ；五旬節是耶穌升天後才開始的。從 此 ， 

聖靈的工作包括：1.故示耶穌工作的性質及 

真 理 ，先是提醒，跟著是敎導使徒（約十四 

26 ’十 六 13 ；弗 三 2 ~  6'; 提 前 四 1 ) ; 跟 

著 是 光 照 其 他 人 ，使他們能接受使徒的見  

證 ，承認耶穌基督為主，並且藉著信心叫生 

命被改變（約十六 8 ~ 11，徒 十 4 4〜 48 ； 

林前二 14〜 16，十二 3 ;林後三 4 〜四 6 ; 

弗一 17 ~  20，三 14 ~  19 ；約査二  20、 

27，四 1 ~  3 ，五 6 ~ 12 ) ； 2 .使信徒在復 

活上與基督聯合，且使他們與基督同得天國 

( 參羅十四 17 ) ，又叫各信徒成為基督的身 

體 ，基 督 為 元 首 （約 三 5 〜 8 ; 羅 六 3 ~  

11 ’七 4 ~ 6 , A  9 ~  11 ; 林 前 六 1 7〜 

19 ’ 十二 12 ~ 13 ; 加三 14、26 ~ 29 ; 弗

二 1 〜 10 ’四 3 〜 6 ; 多 三 4 ~  7 ) ； 3.保 

讓信徒是神的兒女和後嗣 (參兒子論，Son- 

ship* ) ，是藉著直接的內心確據和間接的對 

神之愛慕，這都是新生命的明證（羅 八 12 ~

17 ；林後一  22 ；加 四 6 ；弗一 13 ; 約 * 三 

2 4 ，四 13 ’五 7 ) ； 4.促成信徒與聖父和聖 

子 的 交 通 （Fellowship )*，這是屬天生命的  

初期預嗜，亦保證了將來更完美生命是必要 

實 現 的 （羅 五 5 ，A  23 ; 林 後 五 5 ；弗一 

14 , 二 18 ' 四 30 ; 約妻一  3 ，三 1 〜 1 0 、 

24 ) ； 5 .更新信徒，藉著禱告和與罪爭戰， 

叫信徒漸漸變成基督的模樣（林後三 18 ; 加 

五 1 6 〜 25 ; 猶 2 0 〜 21 ) ； 6 .賜下恩賜  

( 參 聖 靈 的 恩 賜 ， Gifts of the Spirit* ) 

—— 亦即是見證與事奉的恩賜—— 好叫信徒

羣體能見證基督，能漸漸成長（羅十二 3 ~  

13 ；林前十二  ；弗 四 7 ~  16 ; 彼 前 四 10 -

11 ) ，並且叫傳福普的有能力，使敎會得以 

擴 展 （徒 四 8 、 3 1 ，九 31 ; 弗 六 18 — 

2 0 )  ； 7 .為信徒代求（羅 八 26 ~  27 ) ； 8. 

推動宣教工作，使基督被傳開（徒 八 2 9 ，十 

三 2 ' 十 六 6 〜 10 ) ；堅立基督的教會（徒 

十 五 2 8 ) 。一些入迷的異常言行〔如說方言 

( Glossolalia )* 及 預 言 ( P r o p h e c y  )*]'若 

是來自聖靈，均受控制 ，也是為叫身體得益 

( 林前十四 26 ~  33 ) 。

凡是誤傳基督，或叫祂蒙羞，或親視祂 

所立的使徒，均表明不是從聖靈而來（林前 

十二 3 ；約査四 1 ~  6 ) 。因為聖靈是代表基 

督 ，成就祂旨意的，因此凡聖靈作在信徒身 

上 的 ，都可以說是基督作的，就 如居衷 （®  

一 2 7 ，另參約十五 4 〜 5 ) 、賜 生 命 （西三

4 ) 、要 化 （弗 五 26 ) 等 。新約的聖靈論， 

是以基督為中心的。

种學

基督徒對聖靈的認識一直都是零碎不全的。 

在 西 方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習慣稱信 

徒內心的能力為出於恩典，多於說是出於聖 

靈 ；中 世 紀 ,敎會的敎制及要父代替了聖靈



Holy Spirit 526

的 位 置 ，叫璧靈論的發展停頓下來；只有東 

正 敎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y  )*嚴格的三位一  

體 論 ，和福音派強調實踐及道德生活，才叫 

聖靈 論有一點點發展。主要討論的範圍如  

下 。

1 .聖 ® 與 神 性 。自從敎會拒絕孟他努派 

( M o n t a n i s m  )*的 思 想 ，不承認現在時代是 

聖靈的世紀，而前兩個時代是聖父與聖子的 

時 代 ，此 後 ，敎 父 學 ( Patristic T h e o l o g y  )* 

基本上一直忽略了璧靈的問題。直到四世紀 

末 ，錯誤的聖靈論興起，敎父才再度肯定， 

聖靈是與聖父和聖子同尊同榮，目的是抵抗 

不 同 的 人 〔敵 壁 靈 派  

( P n e u m a t o m a c h i a n s  ) 、 馬 其 頓 紐 派  

( M a c e d o n i a n s  )〕。君士坦丁堡的尼西亞信 

經 ( Nicene Creed*, 381 ) 稱聖靈為「賜生命 

的 主 ，從父和子出來，與父子同受敬拜、同 

受 尊 榮 ，祂曾藉眾先知說話」。聖 靈 之 「所 

出 」的 問 題 （亦即是說，祂 的 本 體 ，非祂對 

人類的工作；約十四 1 6 、2 6 ，十六 7 等經文 

是肯定後者的），曾叫東西方敎會分裂。加 

上 「和 子 」 ( FiUoque f 一 詞 在 5 8 9年的尼 

西亞信經，是激怒東方敎會的主因，他們認 

為這旣非聖經的敎導，又只會引起分裂 ' 是 

一無好處的。平心而論，聖經對聖靈的本體 

是否由父和子而出，完全沒有提及，聖經只 

說聖靈在世的工作是由父和子的差遣而出。

2 .聖靈與道。為了反對羅馬天主敎把傳 

統 與 聖 經 正 確 解 釋 等 同 ，和 重 洗 派  

( Anabaptists )*認為他們得聖靈引導，未必 

事 事 要 得 聖 經 的 認 可 ， 改 敎 運 動  

( Reformation )*就強調聖靈與聖經是不可  

分 的 。他 們 的 口 號 就 是 Sola Scriptura 

( 「惟 獨聖經」 ），強 調 聖 經 （Scripture )* 

在叫人得救的知識上是清楚又足夠的，它亦 

使人能忠心地事奉神，因此不需要另類的內 

心 敢 示 。但若沒有聖靈的光照，人就不能夠 

明白及正確地解釋聖經的話，因為人的心眼 

已被罪惡弄瞎了。加 爾 文 （Calvin )*提出聖 

靈在人內心的及隱秘的見證，這是外在、辨

惑式的理論做不到的；意 思 是 ，聖靈在人心 

的 印 證 （等於說叫人不能懷疑），叫人能明 

白聖經中神聖的性質，特別是聖經應許人在 

基督內的恩慈。他進一步提出，神的道是藉 

宣道使人得聽，藉聖餐使人得見；聖靈則叫 

信徒能與基督發生直接的聯聲。

3 . 聖 靈 其 救 恩 。改 敎 家 和 清 敎 徒  

( Puritans )*仍然守著奥古斯丁的敎導，強 

調墮落的人是被罪拥綁的，因此需要聖靈特 

別 的 恩 典 來 聽 到 及 回 應 神 的 呼 召  

( Calling )•，更新生命，並且使他能產生信 

心 ；沒有聖靈特別的恩典，任何講道和璧禮 

都 不 會 叫 他 得 救 。清 敎 徒 、敬 虔 派  

( Pietism )* 和 循 道 會 ( M e t h o d i s m  )"的敎 

師是從這神學思想發展出一種本於經驗而建 

立的歸正觀（C o n v e r s i o n "；或說是新生、得 

救 ），包 括 對 罪 的 確 認 、信心是求助的呼  

喊 、完全的悔改和成聖，以及聖靈開始時賜 

下的得救確據（Assurance of Salvation )*。 

清 敎 徒 的 敎 牧 神 學 家 像 歐 文 （John 

O w e n  ) ，便把加爾文的神學思想擴充，說 

成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透過捨己、背十字 

架和節制的生活方式，加上盼望、禱 告 、順 

服和爭戰，使成聖漸漸落實。這 樣 ，「透過 

神白白的恩典… …我們便能按著神的形像， 

全人得以更新，並且愈來愈能向罪死，並且 

活 在公義裡」 （韋斯敏斯德短 問 答 ，第 35 

條 ）。在這些話後面的信念是，具絕對主權 

的聖靈能推動基督徒的意志，以討神喜悅的 

順 服來 行事 （脾二 12 ~  13 ) ；深知若不是 

基督的緣故，沒有人能為神做什麼，也沒有 

什麼具價值的事能做得成（約十五 5 ) 。

衛斯 理（J. W e s l e y  f 本於這系統來加入 

聖靈第二恩福的工作（重生是第一恩福）。 

第二恩福把人的罪欲完全根除，叫信徒與人 

對神都只存「完全的愛」，作為心中惟一的 

動 機 。絕大多數福音派人士均認為這種改變 

只能在離世與主同在時才能達到，衛斯理則 

認為只要我們以足夠的信心來祈求，就可以 

在今生達得到。事 實 上 ，按衛斯理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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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的完全（Perfection f ，並不是無罪的完 

全 ，因為那只是動機上的完全而已，他們行 

為仍有偏差的可能；就算加上這樣的解釋， 

改革宗的福音派仍然認為他的完全觀是不真 

實 的 ，說自己有一顆 r 清潔的良心」的人只 

是自欺而已。

衛 斯 理 「第二恩福」的敎 義，引發了後 

來 不 少 r 二進程」式的思想，用來解釋基督 

徒生命成長的過程；它們都說得救是第一進 

程 ，第二進程則各有不同的看法，有認為是 

「靈 洗 」 （參 聖 靈 的 洗 ， Ba ptis m in the 

Spirit* ) ，或達到聖潔的壁靈充滿（參聖潔 

運 動 ，Holiness M o v e m e n t *  ) 或有能力事  

奉 ，或領受聖靈恩賜，或說方言，這些都是 

指由低層到高層的基督徒生命與事奉。清敎 

徒 像古得文 （T h o m a s  G o o d w i n  ) 、布洛克 

斯 （T h o m a s  B r o o k s  ) ，卻從另一角度來解 

釋聖靈充滿。他們認為被聖靈充滿的人會感 

受到一股極強烈的神的愛；他們的看法是本 

於對以弗所書一  3 略有偏差的解釋，認為那 

裡提及的聖靈是神的印證者，不是神的印  

m ，又說人在信主與得印證之間是有一段時 

間 的 。但從他們對弗三 14 ~  19 ; 羅 八 1 5 〜

16 ；和約十四 18 ~  2 3 的解釋，倒是提出了 

一個頗有見地的意見：他們說許多基督徒誤 

解了自己的屬靈經驗，以致産生了不少所謂 

「第二恩福」的見證

4 .聖靈與教會。雖然信仰羣體必須要有 

某種組織才能表達自己，但敎 會 （C h u r c h  T 

基本上卻不是一個組織（organization ) ，而 

是個有機體（organism ) 。她是受聖靈之洗 

的基督身體（林前十二 13 ) ，是個新創造的 

羣 體 ，好叫 基 督 復 活 的 生 命 能 落 實 （西三 

3 ) ' 這是透過在聖靈裡的敬拜（弗二 18 ; 

排三 3 ；來十二 2 2 〜 24 ) 、共負的使命（林 

前十二  ；林 後 十 三 14 ) ，和在聖靈大能中  

「行善」和傳福音（羅十五 1 8 〜 19 ; 弗二 4 

~  10 ；帖前一 5 ~  6 ; 多 三 4 ~  7 ) 。毎一 

個地方敎會，都是普世信仰羣體的縮影，作 

為基督代表的聖靈，就是這羣體的主。對個

別不同的信徒，祂要按著自己的意思，把不 

同的恩賜分給他們，好裝備他們，成就委託 

他們的責任（徒十三 1 〜 2 ;提後一 6 ~  7 ; 

另 參 提 前 四 1 4 ) ，並且使每一信徒各盡所  

能 ，彼 此 建 立 ，叫身體能長成基督的模樣  

( 弗 四 11 ~  16 ) 。聖 公 會 、長老會及公理  

宗的敎制，全是為了成就這原則而制訂的； 

信 徒 皆 祭 司 的 概 念 ，在本世紀又再度受重  

視 。五 旬 宗 （Pentecostal )*運動特重這敎  

義 ，他們亦看重某些使徒時代的恩賜（來二

3 ~ 4 ) ，就如說方言、翻譯方言、行神績、 

醫 病 （Healing )*，和帶有新信息的預言。這 

等強調法有它危險的一面，雖然我們仍得強 

調 ，神要更新這些恩賜也並非不可能。

自 第 一個五旬節之後，敎會就大有能  

力 ；在近代的復興運動（Revival )*，亦說明 

當人尋求聖靈的大能，信眾就經歴新生的大 

能 （路十一  13 ) 。無論是哪一種形式的宣  

敎 ，均必須有聖靈的能力（約二十 22 ) ，這 

是每一個基督徒都要追求的，也是責無旁貸 

的 。耶穌基督在約二十 22 ~  23 ; 太二十八 

19 ~  20 ;徒一 8 所賜下的大使命，是賜給代 

表敎會的使徒，然後透過他們而落在每一個 

信徒的身上。

另 參 ：聖靈的洗 ( Baptism in the Spirit ) ;  

靈恩運動 （C h arism atic  M ovem ent ) ; 第三 

波 靈 恩 運 動 （Charismatic Movement, the 

Third W a v e  of ) ; 聖 靈 的 恩 賜 （Gifts of 

the Spirit ) ; 說 方 言 （Glossolalia ) ; 神 

( G od ) ； 聖 潔 運 動 （H oliness 
M o v e m e n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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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i . p .

H o m e l a n d ,  T h e o l o g y  of the 鄉土神學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從文化及民族感情的角度來說，台灣人因 

為 經 歷 了 五 十 年 日 本 的 霸 占 （直 到 1945 

年 ），和國民黨的軍法統治（直 到 1949 ) ， 

她發展出一種頗獨特的自我身分感。這種獨 

特 的 身 分 感 ，經 過 一 些 如 「二 二 八 事 件 」

( 指 1 9 4 7年二月二十A 日國民黨以強暴手段 

鎮K 地方騒亂 ，引致大量台灣原居民被屠殺 

及 失 縱 ）的 慘 劇 ，「本省人」與 「外省人」 

形同兩大壁墨，表之於毎一層面，從 語 言 、 

文 化 、政治到神學—— 台灣原居民認為他們 

的權利被外來的國民黨剝奪了。8 0 年代未世 

界的政治氣候趨向民主與自決，一直雜含於 

民間的不滿和要求自主自決的訴求，亦借助 

蔣經國執政末期要還政於民的決心而成形； 

在政治上成立了中筆民國立國以來第一個反 

對 黨 （民 進 黨 ），在神學上亦有了一個與本 

士情況緊密相連的台灣神學（最主要的有鄉 

土 神 學 ），而這兩個力量在長老會的神學院 

( 特別是台南神學院）是不可分割的。

在基督敎敎會內，持久思考神學應怎樣 

回應處境問題的，是台灣最大的長老會，他 

們關注原住民羣體、工業宣敎、社區發展， 

甚至是離妓問題。他們對宣敎的概念與保守 

敎會的模式頗不一樣，一方面他們是以厳謹 

的聖經研究作其基礎及推動力；另一方面， 

他們採用的宣敎形式也不僅限於口傳或文  

字 ，還配以具想像力和切合人民需要的不同 

事 工 ，因此長老會能深入民心，特別是在台 

灣南部。

台灣長老會最關心的，還是全台灣居民 

的將來。台灣神學雖然在 8 0 年代以「鄉土神 

學 」作 旌 旗 ，但在此之前，既有敎會長久以 

來與原居民一起淨扎的歷史，復有前台南神 

學院院長宋泉盛及其他人士殷勤的神學反  

思 ，這都是鄉土神學重要的背景；就如宋泉 

盛 在 為 《台 灣 鄉 土 神 學 論 文 集 》（一 ）的 

「序 」寫 道 ：r 事 實 上 ， 『鄉士』這一詞對 

台灣人民來說並不陌生。在戒嚴文化籠罩下 

的台灣 ，突破政洽禁忌的民主運動是道道地 

地的鄉士運動。從日據時代到現在台灣人作 

家孜孜耕坛出來的文學，是不折不扣的鄉土 

文 學 。台灣基督長老敎會對台灣的政治命運 

冒犯政治忌講在在發出的信仰呼顧，是基督 

福音鄉土化的具體表現。由此可知，以鄉士 

為前題建構基督敎神學是刻不容緩的事。」 

(王憲治編著，台南神學院，1 9 8 8，2 頁）。

我們要先明白長老會在政洽及神學上作 

過的努力，才能介紹鄉土神學的主要議程。

三個董要的宣言

在 1 9 8 6年三月蔣經國推動自由化之前，台灣 

基本上是由少數的外省人統治著占大多數的 

本省 人 ，基於種種政治因素，也常本於 1950 

年開始 實施 的戒 嚴令 ，民間沒有組黨的自  

由 、示 威 遊 行 的 自 由 ，而新聞及從政的自  

由 ，亦只能在國民黨的框框內才有可能。在 

任 何 「一言堂」的局面下，受害者必是「異 

己分子」的非我族類。這期間因政治言論， 

或純是批評時局而受軍法審判的平民，就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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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不 鮮，其中有著名的學者、文 化 人 ，當然 

也有為台灣籍居民的利益而發言的人了。

台灣基督長老會不單擁有靡大的會眾， 

也具有長老會的特性和熱情：一向敢言且勇 

於面對現實；會友多為台籍的本省居民，他 

們覺得為住民爭取自由自決，進而爭取台灣 

國的獨立，都是責無旁貸的。他們除了辦刊 

物 、集 會 、推動台語而放棄國語外，過去曾 

發表過三次宣言，可簡介於下。

「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 ，1 9 7 1年 ，十 

二月二十九日：主張國會全面改選。其背景 

是在中共進入聯合國，而美國總統尼克森將 

訪問大陸，長老會為防止疑似 1 8 9 5年被滿清 

出賣給日本的事件，遂以敎會來代表台灣人 

關切台灣前途，發 表 r 國是聲明」。

「我 們 的 顧 」 ， 1 9 7 5年十一月十 A  

曰 ：主張徹底實施憲法，革新政洽，突破外 

交困境。謀求敎會自立、自主，建立世界關 

係 ，關心社會公義。背景是 1 9 7 5年原住民及 

台語聖經、聖詩被統治當局沒牧，長老會基 

於語言是人類基本的自由，「是人的存在基 

礎 」，剝奪母語表達的權利，即等於破壞人 

存在的基礎，便 發 表 「我們的呼顧」 ，一併 

要求其他的改革。

「人權宣言」，1 9 7 7年 A 月十六日：主 

張台灣前途由所有住民自決，促請政府使台 

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背景是美國國務卿 

即將訪問中國大陸，長老會恐怕美國會進一 

步出賣台灣。後美國果然在 1 9 7 8年十二月十 

六 日 ，與中華民國斷交廢約，而與中共建立 

邦 交 ，造成人心惶惶。此人權宣言被認為是 

具先知性的文件。

三 個 宣 言 中 ，以 「人 權 宣 言 」最為重  

要 。1 9 8 7年十二月，長老會在台灣各地召開 

「人權宣言十週年感恩大會」，董新標榜  

「住 民 自 決 」和 「台 灣 獨 立 」為奮鬥的目  

標 ；他們成了現今台獨運動（1 9 8 8年 四 月 ） 

兩股主要勢力之一（另一是美國台獨聯盟訓 

練出來，後又被差回台灣的讀書人） 。

鄉土神學是在這樣的政洽氣候下產生

的 。

宋泉盛的钟學思想

在介紹鄉士神學之前，讓我們先認識曾任台 

南神學院院長的宋泉盛，和他的神學思想。

宋泉盛從沒有公開承認他是鄉土神學  

家 ，他的作品是關心第三世界的苦難（《第三 

眼神學》，1979 ；中 譯 ：1989 ) , 多於台灣 

本士特別的問題，故其内容多泛論解放神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一般提及的問題， 

如 「受 苦 的 神 」、 r 希 望 」、 「淨 扎 」、 

「解 放 」、 r 福音與政治 J ，及 「受苦的力 

量 」 （《孟姜女的眼涙》) 等 。但他長久以來 

殷勤的工作，和正統神學訓練給予他的書見 

與 熟 練 ，確為鄉士神學家預備了一塊沃士來 

工 作 。

他指出基督徒就算不是政治分析家，也 

不能推卸自己的政治責任，他是活在這樣的 

一個環境，信仰亦只能連結人在環境內的全 

面經驗來傳講；其上有文化、經 濟 ，也有從 

別的宗敎得來之經驗。人的窘境不是抽空的 

屬靈窘 境，而是在真實生活下遭受的窘境； 

福音真實的力量，正是要把人從真實的窘境 

釋放出來。

- 不過傳福音不能單靠口傳，而是要與陷 

於窘境的人同受苦難，就如昔日耶穌基督一 

樣 。祂 成 為 肉 身 ，不是特意來向人作敎法  

師 ，而是與受 E 迫的人同受剝削，與困苦的 

人一起啤吟，以致苦難和十字架成了她一生 

的 取 向 ；這也是信徒的自標 ' 受苦不是消極 

的 ，因為它有一種勝過強權的潛能。社會是 

透過這些行動，才知道神與人同在的福音。

這就是宋泉盛的神學，也是鄉土神學的 

沃 士 。

鄉土种學

簡單地說，鄉士神學家認為台灣這個美麗的 

島 喚 ，是屬於台灣籍士生土長的人民，而這 

種台灣人民並不必然地就是政治上的中國  

人 ；他們認為近代史陳示的，乃是台灣島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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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經荷蘭、清 朝 、日本，及國民黨相繼揉觸 

和 出 賣 ，使 他 們 成 了 「亞 洲 孤 兒 」 ；雖有 

「土 」地 為 居 ，卻因沒有自主自決權而不足 

成 r 鄉 」。鄉土神學的首務，就是透過信仰 

的 力 量 ，聚 擺羣眾，形成一股勢力，「促請 

政府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可見鄉土神學與台灣的政治背景和宋泉 

盛 的 神 學 思 想 ，有 緊 密 不 可 分 的 關聯 。譬 

如 ，我們看見同樣的政治與信仰的關係，同 

樣的社會、文 化 、經濟等現狀的分析，亦聽 

到同樣要求信仰落實於 r 百 姓 」的淨扎和呼 

聲 。按鄉土神學家的作品來看，這種神學的 

四個要點，就是人民、土 地 、權力和上帝。 

作者從幾個聖經典範來解釋它們的關係，分 

別是挪亞之約、亞伯拉罕之約、摩西之約、 

大衛之 約；第二是以賽亞書之新選民和新出 

埃 及 ，以至耶解另立之新約。他們認為這些 

聖經在台灣都是指向同一的主題：沒有士地 

的 人 民 ，就 像 「沒有巢的鳥」 ；同樣 地，有 

了士地卻不能參與該地的政治者，就更像 

r 一條牛或一個妓女」，沒有自主權，任人 

擺 佈 。只有當人民擁有土地和參政的權利， 

才可以發揮出人是按神形像受造的尊嚴，與 

神發生有意義的關係，同時又執行大地管家 

的神壁責任。這是台灣敎會的責任，甚至是 

犧牲的目標。

為什麼需要犧牲？因為台灣人的土地被 

奪 去 ，權利被踐踏；剝削者既坐擁大權，是 

不會輕易歸還的。但種種逆境都阻止不了台 

灣 人 民 「渴望歸家」，和董建家園的決心； 

此時此 際，台灣敎會就有責任來鼓勵信徒， 

批判現存之政治和經濟制度，學效摩西的榜 

樣 ，務要聚擺人羣，參 與公義，為自己的家 

園來奮鬥；就算繼續受苦，也要在盼望中與 

人 民 同 在 ，使 台 灣 這 地 方 具 備 r 家 」的條 

件 ，而成為台灣人的鄉土。這是鄉土神學的 

首要議程。

另 參 ：希望神學（Ho pe, T h e o l o g y  of ) ;政 

治神學（Political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王憲治編著，《台灣鄉士神學論文集》(一)’台南神 

學院 ’ 1988; G. H. Anderson (ed.), Asian Voices in 

Christian Theology (New York, 1976); A. Chang, 

‘A  Critical Review of Chinese Catholic Thinking', 

Ching Feng XXII.3 (1979)； J. England, Living 

Theology in Asia (London, 1980); C. S. Song,

Christian Mission in Reconstruction--- An Asian

Attempt (Mysore, 1975)； idem.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under the Cross (New York,

1978)；宋泉盛著’《第三眼神學》’莊雅棠譯’人 

光，1989 {idem. Third Eye Theology, New York,

1979).

楊枚谷

H o m o iu s io s 本 體 類 似 參 本 體 相 同

( Homoousios ) ：尼 西 亞 信 經 （Nicene 

C r e e d  ) °

H o m o o u s io s 本 體 相 同 參 亞 流 主 義

( Arianism ) ; 亞 他 那 修 （Athanasius ) ; 

信 經 （Creeds ) ；三位一體 ( Trinity ) 。

H o m o s e x u a l i t y 同 性 戀 中 文 「同性

戀 」一 詞 ，包括女同戀和男同性戀一 指人 

動同性別者產生的性吸引及性行為，英文通 

常 稱 女 同 性 戀 者 為 lesbian (源自希腹文  

L e s b o s，據說與公元前六百年女詩人 Sap- 

p h o 之 同 性 戀 情 有 關 ），男同性戀者才叫  

h o m o s e x u a l  ；但 近 代 男 同 性 戀 者 認 為  

ho m o s e x u a l  一 詞 ，含 有 醫 學 、输理的歧視  

和 誤 解 意 味 ，改 稱 自 己 為 g a y 。按粗略估  

計 ，今天白種男人中約有 4 ~  5 % 是同性戀 

者 ， 10 ~  2 0 % 是雙性戀者（即性對象包括 

男 與 女 ）。本文同時處理男女性的同性戀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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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的成因

今天與同性戀的成因沒有一致的看法，反對 

同性戀者通常認為這是後天的惡習，因而忽 

略了同性戀者的先天因素；贊成同性戀者則 

強調生理結構的不同，因而忽略它是可以被 

糾正的行為。總體說來，我們沒有一致的科 

學 資 料 ，說明同性戀的成因（同樣 地，科學 

家也不能解釋異性戀的成因）。但因為近代 

對同性戀者的基本權益較為重視，各方面的 

研究亦多起來，對同性戀的成因可分為三派 

的意見，它們未必是互相排柜的。

1.生理成因。近代醫學人員發現，同性 

戀者的生理狀況跟異性戀者不一樣，包括遺 

傳因 子、大腦結構和男女性荷爾蒙的比例； 

這些異於平常的狀況是天生的，影響人的性 

傾 向 ，並非自願或自選的。

長久以來，研究人員發現，男同性戀者 

慣用左手的比例，比異性戀者為高。1 9 9 1年 

九 月 ，聖 地 牙 哥 的 生 物 學 家 李 維 （S i m o n  

L e v a y  ) 發 表 報 告 ，指出在他研究過四十一  

個在六十歳之前死亡的人腦，發現男同性戀 

者的大腦結構，與其他人不一樣，丘腦下部 

( hypothalam us  ) 前端一個小組織是幫助指 

引男性性行為的神經細胞，一般說來，男人 

這部分組織比女人的大一倍（約一粒粗沙的 

大 小 ），李維發現異性戀者比男同性戀者亦 

大 一 信 ；換句話說，男同性戀者這部分的體 

積 ，與女人的相若。

當 然 ，像其他研究結果一樣，李維的報 

告還須進一步研究，以除去可疑的地方：四 

十一個人腦樣本中，十九個人生前是男同性 

戀而又死於愛滋病，十六個男的他只能假定 

是異性戀者（其他六個是女的），卻不能肯 

定 ；就以十九個男同性戀而死於愛滋病的來 

說 ，愛滋病毒會攻擊人的腦部，那麼這個較 

小 的 組 織 ，會不會是受攻擊而養縮呢？再 

者 ，科學家還未百分之百肯定，此組織與男 

性性行為有直接因果的關係；事 實 上 ，研究 

人員也不能肯定，男同性戀這組織比正常人

小 一 倍 ，是同性戀行為的因還是果；無論是 

因 是 果 ，同性戀行為與生理結構有關係，倒 

是科學家一致承認的。

但科學家亦指出，不同的生理結構只能 

影響人的性取向，卻不能說是 r 預先決定」

( pre-determine ) 人 的 性 取 向 ，就 如 「正 

常 」的生理結構，也 不 能 「預先決定」人必 

然有異性戀的性取向一樣。科學家在這方面 

的 努 力 ，是使現代人對同性戀者，能採联較 

理 性 、公平及同情之態度的主因。

2.心理成因。心理學家指出，人的性取 

向是在 幼年期形成的，通常是五到七歲期  

間 ，不管他是自覺或不自覺的。原來人最早 

的性經驗，都是源自對自己身體的好奇和探 

索 ；稍 長 ，又是與同性為友的居多，因此發 

育期對 同 性 感到 興趣 ，是一個頗正常的現  

象 。若是按著正常的發展，發育期後自然就 

會對異性發生與趣；倘若情況有異，如極度 

的害羞 、內 向 、恐懼被拒絕、父母角色不平 

衡 、某些殘疾，以及因獨子的緣故被過分保 

護 ，而不能與他人建立社交關係，他 / 她就 

可能發展出同性戀的傾向。就是發育後的經 

驗 ，亦可能使人轉向同性戀，如感情的創傷 

或心理上對異性的恐懼，會叫人倒退回幼兒 

期那種較安全的性經驗。

3.環 境成因。這是指非天生的，特殊的 

心理影響，全是因為環境誘使人學成的性取 

向 ，就如單性環境（像全男生或全女生的學 

校 、軍 隊 、監 獄 ），與父母不正常的關係， 

縱 愁 而 想 另 找 刺 激 ，僧 恨 男 性 或 女 性 ，父 

母 、監護人或敎師的高 ]1 政策造成的逃避現 

象 。

上述簡略描述同性戀的成因，事實上是 

不足夠的，許多個人特殊的際遇（包括先天 

的與後天的），必須個別了解和處理；從眾 

多的成因看來，昔日把同性戀判為有罪，甚 

至定以死刑（聖經及郁分國家的刑法）是過 

度簡化的做法，雖然它們均有特殊的文化及 

社會因素可解釋，現代人卻不會看同性戀是 

非要判以死刑不可的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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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看法

整本舊約和新約對同性戀的看法，都是絕對 

反面 的、禁 止 的 ；當 然 ，同性戀的心理及生 

理成因是很現代的知識，這種知識改變了現 

代人對同性戀者的看法，亦使某些人改變了 

對聖經這方面敎導的解釋。就如有人指出， 

聖經論到禁止同性戀的經文，全是針對個別 

時代的同性戀行為，而非同性戀本身，對某 

類行為的判決必然帶著該時代的特殊因素。 

像舊約時代，性行為的目的之一，是生兒育 

女 ，増 加 生 產 力 ，同性戀者達不到這個目  

的 ，因此被看為不自然的和有罪的；在新約 

時 代 ，羅 馬 軍 隊 因著 同性 戀盛 行 ，實力大  

減 ，故羅馬法律禁止同性戀（早於主前三世 

紀 ），且視之為刑事行為；在宗敎圏內，異 

敎 有 男 妓 的 設 立 ，保羅為要保護敎會的純  

潔 ，因此把同性戀與拜偶像並列為 r 該受報 

應 」的 罪 行 （羅一 2 1 〜 27 ) ，且被拒於神 

國之外（林前六 9 ~  10 ;提前一 9 ~  10 ) 。

無論是基於什麼文化及社會因素，近代 

人對聖經的誇釋與前人不一樣，考慮的角度 

及事項較廣閱周全，皆因聖經的對象是非常 

多元的。

首 先 ，常為反同性戀者引用的所多瑪  

( S o d o m ，英 文 的 男 同 性 戀 或 雞 蔡 ： 

s o d o m y ，即本於此字）事 件 （創十 九 ），說 

此城被滅是因同性戀盛行的緣故；但這種解 

釋不見於舊約，最早作此解釋者，是希腿人 

入侵巴勒斯坦期。近代經學者指出，此段經 

文的要旨及刑罰的對象，不是同性戀本身， 

狭義地看是因為該城雞蔡神的使者，廣義地 

看 ，是刑罰社會普遍的不義與惡待異鄉客  

( 參結十六 4 9 〜 50 ) 。

就算是這樣，舊約嚴厲警告及刑罰同性  

戀者道一事實，仍是無從掩飾的，利未記聖 

潔 法 律 （Holiness C o d e  ) 判男同性戀者死刑 

( 利十A  2 2 ，二 十 13 ) ; 申命記禁止同性戀 

者進入神的殿，且把他們與娼妓同列（申二 

十 三 1 7 〜 18 ) ；不過以色列有一段時間亦

相當流行同性戀（王上十四 2 4 ，十 五 1 2 ，二 

十二 46 ；王下二十三 7 ) ’社會似乎頗能接 

受 這行為；無論如何，把同性戀者治死之法 

令 ，看來不是毎一時代都嚴格執行。

新約對同性戀的禁止同樣嚴厲，但現代 

經 學 者 指出 ，保羅在林前六 9 ~  1 0 和羅一 

26 ~  2 7 的 禁 令 ，是針對同性戀的無度情  

愁 ，新約其他作者如猶 7 ，彼後二 6 〜 7 ，指 

的都是過濫的同性情愁，不是同性戀本身， 

過濫的情悠就是對異性戀亦當受責備。他們 

繼續指出 ，保羅真正關心的，是拜偶像的問 

題 ，當時異敎備有男枝，這對像哥林多一樣 

開放及混雜的城市，他有理由嚴厲警告，以 

保敎會的純潔。

這種解釋法當然不會滿足所有人，卻能 

反 映 出 聖 經 中 這 類 經 文 在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 上的問題。

歷史上不同的雄度

《十二使徒遺訓》禁止男同性戀敗壞未成年的 

男 董 ，聖雅典那哥拉 （St A t h e n a g o r a s，約 

二 世 紀 基 督徒 哲學 家 ）稱同性戀行為是蔡  

淫 ，敎會的法律則為此行為定出刑罰，從九 

年懷悔期，到永久被開除會籍不等。後來拜 

占 庭 （By z a n t i u m  ) 面臨地震減城的威脅， 

他們認為這是同性戀者招來的天 I I 。這不等 

於說早期敎會一致對同性戀者採取嚴厲的手 

段 ，事實上第二、三世紀的敎會，對同性戀 

者是頗容忍的；直到基督敎成為羅馬帝國的 

宗 敎 ，敎會對他們又再敵視起來。

中世紀幾乎是不對這問題討論，十一和 

十二世紀的歐洲，同性戀者有自己的圏子和 

文 化 ，不大受騒擾，只是十二世紀後敎會不 

能容忍異己，同性戀者再度被挑携；自十六 

世 紀 起 ，英國更以死刑來嚇阻男同性戀者  

( 極 少執行），到十九世紀則改監禁代替， 

但把男同性戀者送進單性監牢，無疑是把酷 

'酒者關在酒廠內。

近代立法和執法人士鑑於檢控困難，有 

了同性戀刑事法，只會製造更多自殺和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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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再加上近代人對同性戀者的認識加  

深 ，各 地 都 推 行 同 性 戀 非 刑 事 化  

( discriminalization ) ，就算不認同此  tx 為 

的 人 （包括視之為「病態行為」的 ），都覺 

得應予援助，而非刑罰（「有病是要給予醫 

洽 ，不是懲罰」）。

近代敎會對同性戀者的態度，大致可分 

下列四項：

1.拒 絕 並 應 施 予 懲 罰 。持此議的人認  

為 ，同性戀者是犯了聖經明文的禁令，而民 

事法對此判刑是符合聖經的立場，不應改 

革 。他們認為即使是天生同性戀者，都可以 

透過後天的輔導與醫治而根除（不為近代有 

關科學家認同）；他們對聖經的 B 釋 ，多採 

取字義法解釋，這立場加上文化傳統對男女 

同性戀的誤解形象，加深他們要把同性戀者 

隔離的決心，以E 正風俗。

2.拒絕但不應刑莉。他們認為同性戀者 

與上帝創造（Creation T 的原意違背，亦與 

聖經的明令抵觸，故柜絕接納，包括同性戀 

者的性傾向和行為在內；天主敎會認為，生 

兒育女是性行為的合法動機，故同性戀是違 

反 神 律 的 。這 是 本 於 阿 査 那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的 思 想 ，他認為男性性器官是用  

來 繁 衍 下 代 的 ，同性戀是違逆自然律的行  

為 ，他且把同性戀與獸襄同列—— 這是本於 

性行為來界定的反對意見。另一類是本於性 

取向來作反對的，巴 特 ( Barth )•看神的形  

像 （I m a g e  of G o d *； imago D e i ) ，就是男 

女 二 性 的 調 和 、配 合 ，同性戀者 a 放棄異  

性 ，就犯了自我崇拜、墮落和拜偶像的罪。 

但持上述兩 個立 場的 人 ，均不認為同性戀  

「在本質上是邪惡的」，對性取向上傾於同 

性 的 人 ，他們亦較少作出激烈的反對言行， 

只是認為他們需要人的關心，敎會不應歧視 

他 們 ，反應幫助他們。

3 .有條件的接納。此派人士與上述二派 

一 樣 ，認為只有異性戀才是神造人的原旨， 

同性戀是逢反自然的。但他們比上述二者更 

重視現代人對研究此問題的發現，接受有些

人是夭生與普通人有別，他們的同性戀傾向 

不是自取的，而是天生，或是幼年期的成長 

條件有異 ，他們都不應因此被拒或受罰。他 

們若是可以透過後天的輔導或醫洽，他們就 

有道義上的責任要去改變；若是不成功，他 

們先要嘗試過獨身生活，不然的話，也要守 

異性戀者的婚姻條款，從一而終，不能濫交 

( 近代研究指出，同性戀者比異性戀者有更 

多的性伴侶），且絕不能與未成年的兒童進 

行性行為（亦是同性戀者比異性戀者更多犯 

的刑事罪）。持有條件接受之立場的人士， 

仍然看同性戀是不自然的，是有違神造男女 

的原旨 ，但他們不認為同性戀者必然是該被 

定 罪 的 ，他 們 「本質上是不完全的」，同性 

戀行為便成了 r 二者較小的邪惡」，敌是有 

條件的接豹。

4 .究全的接納。這派人士傾向於只接納 

先天性及心理因素造成的同性戀行為，對後 

天學習的一類資料，若不是過度忽視，就是 

本於他們對人權及成年人隱私權的重視，主 

張同性戀只是異性戀的另一選揮，二者亦應 

以同一道德原則來視之。就以婚姻關係而  

言 ，此關係的重點是愛與聯合，不 是 性 ，也 

不是生兒育女（因異性戀婚姻亦有決定不要 

兒 女 的 ），故同性戀者的權利，不應與異性 

戀者有什麼不同；包括可以在敎堂結婚，得 

牧師祝福和作神職人員。因為神對婚姻的要 

求 ，不是哪一種性行為，而是哪一種關係最 

能使二者在愛、忠 誠 、誠實中生活，和使對 

方更完滿地成為一個人，在這些條件下，同 

性戀者並沒有違背神的旨意，應與異性戀者 

享有同等的權利與保護。

叫上述四種立場分別出來的是：人類性 

行為的意義、聖經的绘釋、實驗結果的了解 

及 運 用 ，以及評定道德行為的模式與準則。 

今天敎會對此問題的立場，大部分是採取  

「柜絕但不應刑罰」的 態 度 ，只有少數是採 

取完全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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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立場

我們不能要求敎會對同性戀（或大多數的道 

德倫理問題）有一致的立場，但下列數項是 

重 要 的 ：

1.需要把聖經論到同性戀的經文，放回 

它原有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來解釋，進而分 

別哪些是論到同性戀本身（即其性取向）， 

哪些是論到同性戀的性行為。近代研究使人 

多認識生理結構及心理成長（幼 兒 期 ）的因 

素 ，這是聖經沒有提及的，這不是聖經是否 

完全的問題，它就是沒有提及；因此斷章取 

義地把某些經文（如申二十三 17 ~  18 ; 林 

前 六 9 ~  10 ) 給予極化，然後對同性戀者毫 

無保留地判罪，對非自選的同性戀者是不公 

平 的 。當 然 ，按經文的社會及文化背景來解 

釋 ，並不是要把同性戀行為說成是異性戀的 

另 類 選 擇 ，像一些現代敎會倫理學家的作  

法 ；那只是照聖經原本要說的，及防止人因 

著對同性戀的無知、恐懼與反感，藉著聖經 

的名義來逼害無辜的、先天性的同性戀者， 

像中世紀後期，及十六到十八世紀的西方敎 

會 。

2.異性戀者要承認，人對同性戀者是有 

一種天然的嗎心及恐懼的反應，像耶穌時代 

人對長大麻疲的人，及現代人對童戀及獸蔡 

者 ；這不全然是壞事，這種天然反應，一方 

面暗示出大部分人仍然覺得同性戀是不自然 

的 事 ，另一方面亦具防衛的作用。但我們不 

應讓天然反應發展成無知的，及無理性的恐 

懼 ，像昔日天主敎會對異端者的趕盡殺絕。 

敎會應批判地閱讀現代人對同性戀的研究報 

告 ；她應閱讀這方面的資料，因為可以驅走 

無 知 ；她應具批判能力來閱讀，因為好些報 

告是本於某種社會及政治因素來寫，常把不 

合 他 們 目 標 的 資 料 略 而 不 提 （參 楊 牧 谷 ， 

r 贊成同性戀非刑事化者忽略的事實」，《社 

稷情》）。正確的認識，對敎會制定合宜的方 

案是必須的。

3.現今大多數西方主流宗派，支持同性

戀者的基本人權及訴求，這在較保守的華人 

社 會 ，仍然未成氣候，敎會應有智慧地處理 

此敏感的問題。全然採納西方敎會的立場會 

是個災難，像在敎會為同性戀者舉行婚禮， 

成立同性戀者的敎會，及按立同性戀者為神 

職 人 員 ；這不僅信徒不能接納，社會人士會 

側 目 ，就是對同性戀者本身也未必是一件好 

事 ，因為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同性戀者有 

多過一個性伴侶的比例，仍屬偏高，而這事 

實很可能與同性戀者患上愛滋病的數目比異 

性戀者高差不多七信有關（由 1990 ~  1 年九 

月調查過的四萬三千零五十個病患者中，異 

性 戀 者 占 7 % ，同性戀者是 5 4 %  ; Time ' 

1 9 9 1，十一月二十五日）。敎會 為 他 （她 ） 

們另立一羣體，容易在一種親密的氣氛下增 

加 性接觸，間接助長愛滋病的蔓延，就像同 

性戀者的酒咽或俱樂部的功能一樣；敎會若 

真 心 關 懷 他 們 ，就要像平常人一樣接納他  

們 ，而不是把他們另外圏起來，讓他們自成 

— 國 。

4 .要敎會接納同性戀者，第一步似乎應 

該是直接接觸他們、認識他們，而不僅是從 

文字來認識他們。只要親身認識同性戀者就 

不難發現他們仍有許多值得人仰慕和信賴的 

品 格 ，像較具創意和同情心，他 （她 ）們對 

伴侶的忠貞也是一個事實；第一手經驗的認 

識 ，較 易 引 致 自 然 的 接 ，這比理論的辯驳 

更有力。這對接納天生具同性戀傾向的人尤 

為 重 要 ，他們不應為非自選的性傾向而負罪 

一 生 ，敎會亦沒有權利把他們逼在幽暗的角 

落 ，使他們愈來愈內向和絕望。不 錯 ，要筆 

人敎會接受同性戀者有一定的困難，但不會 

比接受濫交和不忠的異性戀者更困難，而且 

困難不是不愛他們的合法藉口，敎會有責任 

關顧 及牧養同性戀者，就像對異性戀者一  

樣 。

5.接納同性戀者，並不等於認同同性戀 

的 行 為 ，敎會仍然有責任對社會徹來愈普遍 

的同性戀行為，提出嚴重的警告，特別是在 

某些圏子流行的誘惑（「為什麼不敢進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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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域 ？」）；我們仍然要堅持，同性戀並不 

是異性戀者的另類選擇，選擇性的同性戀行 

為 ，不僅是不正常的，也是聖經明言的罪， 

是任何按文化背景來解釋經文的人所不能解 

釋 掉 的 ，也是敎會不應碱黙不言的。它牽渉 

的不僅是意識形態，或個別成年人的權利問 

題 ，而是非常現實的社會問題；像防止愛滋 

病更高比例的傳播，和保護兒童免受傷害等 

等 。

另 參 ： 倫 理 學 （Ethics ) ; 性 愁  

( Sexual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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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H o n g  K o n g  T h e o l o g y 香 港 神 學 假如

神學可以定義為：「神學是人的努力，要在 

某特定時間及空間條件下，賞試了解神的自 

我 啟 示 ，並以代模的方式，整理出人對該敏 

示應作出之適當反應」（揚牧谷著，《復和神 

學與敎會更新》，4 3 頁 ），那麼這種神學的 

時空因素便非常強烈，它的傳統取向和表達 

形式 反而不是那麼重要。要了解香港的神  

學 ，這就是關鍵的地方。

香港敎會從沒有輕忽過她的神學責任， 

自 6 0 年代討論的信仰與文化的關係；7 0 年 

代開始的信仰與社會關懷；到 8 0 年代一九九 

七問題把神學與生命的對話推向新的高峯， 

都是如此。展 望 9 0 年代餘下的歲月，直到二 

十一世紀初，由九七牽引出來的問題，仍會 

占據香港神學界一個重要的位置。

要了解香港的神學，特別是九七問題對 

香港神學所產生的決定性作用，有需要簡單 

地回顧她自 6 0 年代至今所走過的路。

I . 香港神學發展簡史

A .  6 0 年代

香港神學的起頭承接著中國大陸 2 0 年代那種 

信仰與文化的討論而邁開第一步，這種討 

論 ，無論在內容或方式上均鮮見新意：不外 

討論儒家某本典籍或某個思想是否可與基督 

敎 信 仰 配 套 ，目的是想證明基督敎不是洋  

敎 ，而且可以對中國文化大有稗益等等，其 

關 懷 點 是 基 督 敎 信 仰 本 色 化  

( indigenization ) 的問題。

這種討論在 6 0 年代已然知音難覓，進入 

7 0 年代就幾乎被人遺忘；原因有三：1.70年 

代從宣敎學的角度來了解的文化，與 6 0 年代 

截然不同。從消極的角度看，它否定古典文 

化等於文化的整體；從積極的角度而言，它 

界定信仰要處理的文化，包括四個層面：a. 

傳 統 文 化 ；b .民 間 風 俗 ; C .科 技 文 化 ；d. 

上述三者的併合，和加上當地色彩而產生的 

現代文化。6 0 年代本色化的討論旣無顧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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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項 ，就被視為不夠適切、陳腔濫調。

2.60年代華人對信仰與文化的活動關係  

把 握不足，出現了不是全盤反對，就是相似 

等於相同的全盤認同；認為基督敎信仰可以 

把文化帶往更高層次的理論，又一直只停留 

在理論的階段，沒有真實的花果可以獻呈。

進 入 7 0 年 代 ，關心亞洲神學之發展的  

「基督敎研究中心」，對傳統本色化的討論 

提 出 批 判 ， 並 建 議 以 「處 境 化 」

( Contextualization )*來代替今後研究的方  

向 。其總體路向有三：a.活動性的涵括：指 

對傳統文化的優點要懂得欣賞和接納，好使 

信徒 能健 康 地 活 在 社 會 ，亦為他的鄰舍接  

網 。

b .批判性的面對：信仰對文化體系內的 

缺點作出審判；這不是哪一個文化更優越的 

問 題 ，而是指出文化若已包含信仰的全體， 

信仰就沒貢獻可言；但信仰必有其部分的訴 

求是不為傳統文化所承載的，所謂西方基督 

敎文化如是，就是信仰成功地被本色化後也 

如 此 ；什麼時候信仰對文化再沒有審判的力 

量 ，就表明信仰已被贬低成文化的一環而變 

得多餘。

C.積極性的 改 造 ：信仰必須透過批判鑑 

定來改造文化的負面因素，以致文化能在新 

的模式內支持信徒的生活，同時文化亦因注 

入新因素而得再生的能力 ( 參 ‘Study Center 

Directors Consultation', in Japanese Reli

gions 7:1 ( 1971 ) , p. 54; D. J. Elwood,  

'Christian Theology in an Asian Setting: 

the Gospel an d  Christian Intellectual C u l 

ture', in S E A J T  16:2, 1975, pp. 1 〜 16 ) 。

3.進入 7 0 年 代 ，昔日提供講壇給老一代 

本色神學討論的雜誌相繼停刊；仍然存留的 

《景風》亦換了受過西洋神學訓練的人為主  

編 ，這種討論就沈寂下來。

B. 7 0 年代

香港神學的務實精神在 7 0 年代表露無遺； 

7 0 年代香港敎會面對的，不是信仰與中國文

化的關係，而是因著工業突飛猛進而帶來的 

勞工問題，因財富不均所顯露的貧窮問題， 

以及在社會轉型期的新身分和新責任。當時 

提供討論空間的，分別有基督敎協進會於 76 

年五月創辦的《信息》、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 

辦的《糖積》、華福會辦的《今日筆人敎會》， 

和香港基督敎工業委員會出版的英文刊物  

C h a n g e等 。參與討論的主要還不是神學敎 

育工作者，而以投身社會關懷工作的平信徒 

居 多 。

7 0 年代的香港敎會和機構流行的意識形 

態 ，並 不 如 台 灣 的 鄉 土 神 學 （H o m e l a n d , 

T h e o l o g y  of the .)*、南 韓 的 民 眾 神 學  

( Minjung T h e o l o g y  )*，或菲律賓的草根神 

學 （Grassroot T h e o l o g y  )*，具有那麼強烈  

的 解 放 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f 的色 

彩 。因著香港特殊的政治因素及經濟環境， 

我們並不強調一切制度都是非人化；在描述 

受 壓 者 的 實 況 時 ，也不著意 a 染袖道士情  

結 。像任何資本主義的社會一樣，我們不聲 

討資本家，也不認為他們全是勾結政要來剝 

削 人 民 ；他們只是貪樊，又處於一個工業制 

度並不健全的時代，因此就更助長他們漠視 

工人應得的權利了。

成立於 1 9 6 8年 的 「香港基督敎工業委員 

會 」，在 7 0 年代改變他們工作的策略，掀起 

一個新的局面，亦為敎會在社會的角色和責 

任奠下新的基礎；其間的轉變，可從當時工 

委會主席陳立儒的一篇文章得知來龍去脈： 

r 回顧與前膽一 基督敎工業委員會十二  

年 」（《信息》，1 9 8 0年六月）。

陳氏指出工委會原本是採取橋棟的角  

色 ，希 望 促 進 勞 資 的 關 係 ；後來發現不奏  

效 ，因為當時的廠家沒有工人權益的觀念。 

經 過 反 省 後 ，他 們 「採取一個親工人的立  

場 ；不做觀眾，亦拒絕做顧問，而與香港的 

勞工站在一起」。為了推行這個思想，工委 

會出版工人週報、勞工法例單張、打工仔月 

暦 、製作影音工具、進行個案研究及訓練等 

等 。除了基層工作外，他們深知要工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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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功 ，就非要同時在上層決策人士中工作不 

可 ；為 此 ，他們出版英文的 C / i a n g e，並在 

勞工立法方面下了許多工夫，成績亦令香港 

社會讚賞；首要者如：每月四天休假、單身 

失業者可獲公共援助、分晚津貼，及勞工賠 

償法的修訂等。

香港敎會在 6 0 年代仍會厳格劃分開明  

派 、保守 派，或自由派、福 音 派 ；但進入 70 

年 代 ，因著社會結構的改變，工委會投身社 

會事務所獲致的成績，和社會的肯定，愈來 

愈多福音派的敎會及機構肯定他們的社會角 

色 ，毅然負起他們的社會責任，無形中福音 

派與開明派徑渭分明的情況，就不像昔日的 

強 烈 。不 錯 ，在意識 S 態上可能仍擺脫不了 

昔日的標鎭主義，但在實際工作上，兩派人 

士都是在同一的社會、同一的工場，有著同 

一的服事對象和同一的敵人，在不少情況也 

是一同工作。信義宗敎育顧問王廣林博士， 

在 1 9 8 0年向十一間神學院五百三十個神學生 

做的調查報告，指出神學生認為敎牧人員應 

動社會和政府的不公義行為發聲謎責（8 0 %  

同 意 ）；他們不單每日讀經，亦毎日看報紙 

( 超 過 8 0 % 的學生毎日看一份報紙以上）， 

r 這表明現代人的靈修，和現代人的神學， 

不能離開神與世界的關係，亦不能離開人與 

人的關係」（王 廣 林 ，r 為不公義發聲——  

今日香港神學生的思想」，《信息》，1 9 8 1年 

五 月 ）。這也是香港敎會務實精神的一個例 

子 。

C. 8 0 年代至令

香港是本於中英在十九世紀簽訂的三條約而 

割讓給英國，它 們 為 1 8 4 2年的南 京條 約 ； 

1 8 6 0年的北京條約，和 1 8 9 8年 協 約 ；割讓 

期為九十九年，此為九七問題的歷史背景。 

自 7 0 年代末，九七問題便困擾著香港人。當 

時外商鑑於香港租約届滿而前途未卜，紛紛 

縮減投資。加上新界契約期限問題，所批契 

約均不能越過九七期限。7 0 年代末和 8 0 年 

代 初 ，官民雨方均要求中英談判早日展開，

-這是中英就香港前以定民心，以助經濟- 

途展開談判的背景。

經 歷 兩 年 （1 9 8 2年 九 月 至 1 9 8 4年九月 

二十六日），二十二輪的談判，亦是在英國 

占領香港（1 8 4 0年 ）一百四十四年後，中英 

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宣 

布中國於 1 9 9 7年七月一日起恢復行使香港主 

權 。然後再經過五年激烈的爭論，〈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便草擬好了 ；先獲中國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通過，後來又在聯合國註冊——  

這是中英政府就外交途徑處理九七問題的撮 

略 。

但九七問題在民間引起的震》 ，絕非外 

交或行政手段能平擁下來。香港敎會在這期 

間作 出 的 神 學 反省 ，亦以因應九七問題為  

主 。比 對 下 ，對世界神學界流行的話題，像 

新 釋 經 學 （Hermeneutics )*、解 放 神 學 * ， 

或解構神學，就差不多無暇顧及。

II.九七帶來的生機

生物界的鋭變作用屬於成長的過程，而峻變 

的 ，常常不僅限於外表的形態，也包括內裡 

的生理結構，使牠更符合生存及繁衍下代的 

需 求 。

A .新的教牧

中年有經驗又有成就的敎牧大批大批的移  

走 ，的 確 造 成 許 多 的不便 ，會友感到被丢  

棄 ，年輕傳道人出工場又沒榜樣可跟隨等  

等 ；但這情況亦為敎會預備了一個上好機  

會 ，幫助她更容易過渡到新的階段。譬 如 ， 

我們可以看中年敎牧的移走，是神在敎會留 

下 的 足 印 ，要為香港敎會掀開歷史新的一  

頁 ，因此移民牧師窗下的空位置，可以看之 

為神呼召我們與之配合，共閲新里程。為什 

麼這是不可能的呢？

1.可被替代性

神的僕人有一特性，是我們極不願承認或面 

對 的 ，那就是他絕對是可被代替的。中國的 

聖 人是 不 可 被代 替的 ，他們都要作萬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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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敎會的僕人服事了他那一代，他就要過 

去 了 ；新 的 一 代 來 到 ，新的僕人就要與起  

來 ，用新的途徑來服事新的一代。無論我們 

喜 不 喜 歡 ，這本來就是信仰羣體的歷史法  

則 。摩西再偉大，他就是不能進逝南，約書 

亞必須興起來；以利亞在伽密山頂的英雄事 

m ，無論怎樣前無古人，他絕不能亦不會說 

的 ，就是後無來者，因為以利沙一定會來代 

替 他 ；彼得曾是門徒的首領，到了外邦人的 

時代來到，保羅就接替他作敎會的領袖。這 

是神僕人的可被替代性，不可被替代的只有 

敎會的主，僕人的定義就是可被替代的。

2.被替代並非功能報廢

9 7 前移走的中年敎牧，是可被替代性的一個 

具體示範。可被替代性並不是僕人功能的廢 

止 ，他工作的果效也不會消失；只是新的一 

代 興 起 ，就要有新一代的僕人；被替代的不 

必眷戀不去，替代人的也不必與奮莫名，這 

只是敎會發展的一個法則。

為什麼我們說移民牧師留下的空位置是  

神 的足 印 ，代表著舊的一代過去，新的一代 

正要來臨？

移走的中年敎牧已把他們精壯之年，獻 

給香港敎會急促成長的年代，那 就 是 6 0 〜 

8 0 年 代 。這也是香港急促發展的階段；中間 

雖有風風雨雨，但整體地說是屬於平順的一 

代 ，沒有太多的或持久的政治風險。事實上 

在那個年代，傳媒是不大討論政治問題的， 

不是因為那種討論會引起社會不安，只是因 

為社會沒有那種危機感，政論不大有市場。 

香港在英國政府鋭意發展經濟的大原則下， 

許久社會才會有一個經濟或社會問題的衝  

激 ，但社會的大氣候仍是相當平靜的。

3.上一代的牧養

在這形勢下發展出來的牧養關係以及宗敎語 

言都是獨特的。牧者與信徒的關係比較薄弱 

和公式 化，這不是說牧者不願意投身關懷信 

徒 ，而是一般信徒的生活少受衝擊，信仰與 

生活的脫白拉力不大。信徒就是有困難，不 

外 婚 姻 、愛 情 、事 業等 等 ；理性一點的，可

能是科學與理性一類；它們都有一套公式化 

的答案可以應付。

我們並非暗示上一代的牧者對羣羊不夠 

關 心 ，只是說社會環境並沒有逼使信仰非要 

承載信徒的生命不可，信徒遇上的困難可以 

從信仰尋找出路，也可以從別的地方尋找出 

路 ，信仰與生命的關係就不是那麼具體；引 

伸 下 來 ，牧者與羣羊的關係也不是那樣密切 

了 °

兩個現象可作解釋的例子。大量中年敎 

牧的移民雖有個別不同的原因，亦相信有神 

的 引 導 在 其 中 （參 下 ），此現象起碼暗示  

出 ，敎牧與羊羣之間有一種「輕別離」的關 

係 。再 說 ，翻閱上一代的屬靈作品及講道  

集 ，大概能明白宗敎語言的救讀功能是什  

麼 。此等作品在上一代曾起過極重要的牧養 

作 用 ，因此價值與地位都是不容置疑的。但 

此 等 作 品 在 8 0 年 代 開 始 被 稱 為 「屬靈口 

號 」，甚 至 r 陳腔濫調」了 ；一種要求切實 

的 ，具指引作用的屬靈敎導的呼聲，在敎會 

各階層皆可聽聞。

4 .新一代的牧者

我們看見中年敎牧的移走，但我們也看見神 

正在與起新一代的傳道人來接替。這現象在 

9 0 年代初是非常明顯的。

新一代傳道人有些共同的特徵，值得在 

這裡勾畫出來。一般來說，他們有較高的學 

歷 ，對敎會有真切的奉獻心志；他們重視講 

壇的事奉和信徒的輔導，多於行政一類的工 

作 ；對植堂與差傳有明顯的負擔，就算別的 

地方有更優越的出路，對現在所屬之羣體仍 

有不忍捨之認同感。他們大多數是在精壯之 

年 ，也有一些仍在神學院受訓。

不 錯 ，新的一代是活在暴風中。社 會 、 

政 治 、經濟等問題，並不只是報刊討論的專 

題 ，它們實際地威脅著毎一個預備留在香  

港 ，進入九七的信徒。他們對前景是不存幻 

想 的 ，但也不過分悲觀；他們不要求牧者對 

這些問題都有答案，但要求牧者知道他們的 

挣 扎 ，晤他們多走一會—— 這正是新一代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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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甘心樂意去作的。

5.完美的配搭

為什麼我們在前文說，中年敎牧的移民也可 

能是符合神的計畫？中年敎牧移民的焦點是 

北 美 ，北美是一個相當穩定平順的社會；儘 

管 近年 經濟 不景 氣，又加上如洛杉磷的暴  

動 ，這到底不是影響久遠，或波及幅度廣泛 

的事件。整 體來說，北美筆人敎會是在一個 

相當平順的社會內發展。

平順的社會與敎會信徒的質素，有一定 

的 關 係 ；譬 如 ，北美的華人信徒一般都比較 

單 純 ，香 港 的 信 徒 比 較 複 雜 和 世 故  

( sophisticated ) 。一個 常 見的現象是，一 

個在香港信主及成長的基督徒去北美讀書， 

參加那邊的查經班或敎會，幾年下來就會給 

訓化和純化。畢業後返港，他很快就發現香 

港的信徒精靈、世 故 、複 雜 ，非再作調整不 

容易融入。成長於平順時代的中年敎牧，在 

香港獻上了他們寶貴的壯年，為香港敎會奠 

下穩固的根基，這個工作的果效，在天上地 

上都會被記念。九七問題把香港社會的結構 

改變過來，大批移民湧到社會同樣平順的北 

美 ，中年敎牧在同一時間去到那裡，繼續以 

他們的專長來牧養那裡的人，這不是最奇妙 

的配搭嗎？我們說中年敎牧的移民很可能符 

合神的計畫，其理由可透過反面的設想來領 

略 ：設想兩地的牧者互換位置，中年敎牧回 

港 ，而年輕敎牧去北美牧會，兩地的敎會會 

好一點嗎？信徒會得益多一點嗎？

B.新的定位

舊的身分與定位無論怎樣光榮，都會隨著舊 

的時代而過去。不願接受這現實的，就是活 

在過去的人，他相信最美好的都是屬於過去 

的 ，明日不可能比咋日更好，因此是完全沒 

有盼望的。

隨著九七的臨近，機構的縮減，和敎牧 

的移民，香港敎會的身分發生根本的改變， 

而這改變可以是香港敎會從未遇上過的最佳 

機 會 。

1.舊身分的轉換

7 0 、8 0 年代的香港敎會可以說是人才輩出： 

牧 會 的 、傳 福音的、釋經 的、神 學 的 、文字 

的 、組織機構的、社會關懷的，每一方面都 

有能獨當一面的人才，而他們又成了其他筆 

人敎會在那一方面學習的對象。

隨署九七臨到，不少機構在外國設立分 

支 ，神學院講師到國外設立中國部門，或只 

辦肿學 院 ，有成就的中年敎牧則被請到北美 

敎 會 ，連支持敎會及機構的平信徒領袖，也 

一批批的移到北美。

最主要的，遺是香港敎會的身分有所改 

變 。香港敎會雖然還未到因九七的移民問題 

而弄到人才调零，事實卻是：1:願意留下來 

的 ，都是經過選擇而留下來，這種選擇雖然 

不具終極性，起碼也不是那麼 r 輕別離」；

「牧而優則移」的現象可望減弱；2.經過這 

次人才的重新分配，香港不是厳重的缺乏人 

才 ，她昔日培植人才的條件仍在，新一代人 

才仍會興起來；只是國外華人敎會不再那麼 

缺乏人才，移去的人亦會培植下一代的接班 

人 。就如新品種既成功移植到外國，就不需 

要不斷地輸出新品種一樣。3.簡 言 之 ，昔日 

香港敎會作為人才的輸出地，以及領導筆人 

敎會的身分已然不再，不是因為香港敎會的 

地位低落了，她只是要尋找新的定位，建立 

新的身分。

2.新的服事對象

香港敎會不能再把眼目放在北美，乃應北望 

—— 北望 I神 州 。香港敎會的伙伴和服事對  

象 ，應是中國人民和中國敎會。這是一個令 

人戰懐不安的意見，卻是我們必須仔細考慮 

的 。

不 錯 ，香港敎會似乎沒有這個機會，按 

現有基本法的規定，香港敎會是在宗敎自由 

政策的保護之下，而此等條文（參《基本法》

汁 一 二十七、八十四、一四一

等 條 ）在港澳辦公室及宗敎事務局的解釋  

下 ，成 了 所 謂 r 三 互 」政 策 ，即 「互相尊  

董 ，互不練屬’互不干渉」，簡 言 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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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沒有關係，其作用有點像江澤民所說的 

「井水不犯河水」，很多人就以為這是中港 

敎會老死不相往來的無上綱領。實際情況又 

是不是這樣呢？讓我們由反面說到正面：

a.我們若將中國任何一條文當作他們不 

可改的宗敎政策來看，這是不合歴史，亦是 

不明中國政治的表現。中國仍然是個人治的 

社 會 ，不是法治的社會’不 要 說 r 三 互 」沒 

有寫進中國的法律條文，就是有寫進去，執 

行以至解釋起來，也是按大氣候而定。大氣 

候是封閉的，他們就對宗敎團體嚴厲一些， 

像六四後的算帳期；大氣候是開放寬鬆的， 

他 們 對 宗敎 團體就不大理會，任由他們發  

揮 ；因此我們不能引用「三 互 」講 論 ，作為 

中港敎會關係之綱領。中港敎會的關係基本 

上是一條未探測的航道，有賴二者以智慧和 

愛心去發展。

b . 自六四後，鄧小平推行的開放改革政 

策 ，起碼現在說來是成功的，特別是 9 2 年春 

的南巡更為一大勝利。由那時起，人人都致 

力搞經濟建設，政府干預宗敎團體的報告明 

顯地 減 少 ；更重要的是，官方與民間種種接 

觸的渠道又告頻繁起來，其中包括敎會的。 

透過三自或宗敎事務局安排的互訪活動，或 

只在敎會及個人層面的接觸，會減少因相隔 

而引起的猜忌，進而可以達到互相了解、接 

納 ，甚至合作的關係。儘管由官方安排的活 

動難免會有統戰的意味，敎會本身只要不被 

權 力 名 利 衝 昏 頭 腦 ，統戰者亦不大有機可  

乘 。

C.要發展兩地親密互助的關係，我們必 

須尊重對方內部運作的原則，和他們當地的 

法 律 ；這點若做不到，其他就不用多談。香 

港信徒過去有時做一些事，原本可以更小心 

點 ，更有智慧，這樣便能減低不必要的衝突 

與 摩 擦 ；這對發展將來的正面關係是極之有 

利 的 。

d .到底香港敎會可以實際在哪幾方面服 

事中國敎會？香港基督徒先是一個中國人， 

而後才是儒居於香港的基督徒，這個身分可

以完全不具任何政治意味，只就民族和信仰 

來了解，也是絕對合法的。

第 一 ，作為儒居於香港的中國人，他對 

中華民族有一份血濃於水的關懷，這是香港 

人在筆東娠災一事上充分表達出來的；相信 

中國有什麼實際需要，香港人絕不甘後人。 

香港人獻上的位居世界各國援助之首，雖然 

對整個需要仍屬坏水車薪，但整件事所表達 

的 ，是認同感重於經濟價值；我們也要珍視 

這 份 認 同 感 ，並 且 廣 為 敎 導 ，多找機會落  

實 。宗敎責任沒有真誠的同胞感作基礎，是 

頗為虛偽的，給人一種上一代洋敎士利用帝 

國主義來擴張的味道。

第 二 ，作為香港的基督徒，他也負起香 

港對中國之貢獻的身分。眾所周知，香港一 

直是中國輸進技術人才和資金的要塞；香港 

基督徒 中 ，投資家、商 人 ，以至科技、管理 

及金融的專門人才非常之眾，他們與中國有 

來 往 的 亦 十 分 多 ，敎會要敎導這些專門人  

才 ，要本於清潔的良心和服事中國人的心在 

大陸工作和做生意。不 錯 ，一個清潔的交易 

未必會立刻令一個中國靈魂認識神，但我們 

不應如此垣視和功利’本於良心來與中國交 

往 ，是一個具累積效應的行動，中國有關方 

面至終會知道，哪一種人是可以信得過的。

第 三 ，就敎會方面來說，隨著執政者力 

主開放政策，至終會有利於中港敎會的正常 

交 往 ，而這個趨勢已日見明顯；香港敎會應 

該把握機會，主動的認識和接觸中國敎會。 

只是在接觸時不妨抱開放的態度，不在事先 

分清三自敎會與家庭敎會的陣線，只以平等 

心與大陸敎會的弟兄姊妹來往交通，是比較 

有 利 ，也符合外人不渉入別人家事糾紛的一 

般做人原則。

第 四 ，在實際的範晴來說，香港敎會以 

她過去的經驗，可以參與和作出貢獻的地方 

實 在很 多 ：神學敎育、師資培訓、平信徒訓 

練 及栽培，以至資源資訊的分享、神學思想 

的 交 流 ，都可以小心安排進行。這是一個需 

要獨立專文來討論的大題目，也需要集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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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在這方面的專門人才，來一起努力的大目 

標 。

香港敎牧的眼目不應再向北美或澳紐定 

睛 ，一個更大更有意義的身分很可能在中國 

大陸的敎會身上找得到。這個身分，也不僅 

是單方面的給予，好像香港敎會就只有給， 

沒有得的樣子。施比受若然更為有福，香港 

敎會在重新校正她的定位時，會有什麼更大 

的福呢？

自 6 0 年 代 始 ，香港敎會便一直尋找她的 

根 （參 I ) ，從古典文化為始為終的尋覓， 

是註定沒有結果的。7 0 、8 0 年 代 ，是香港 

忙於建立機構，和推動大聖事工的時代，在 

那平順的日子亦有了巨大的成就。進入九七 

過 渡 期 ，因為財力人力的壽措不易，機構要 

維持現在的架構已感不易，要發動大型事工 

就難上加難。沒有了機構和大型事工，香港 

基督徒的身分還能不能維持下去呢？這是一 

個意義深遠的問題。

但更嚴峻的問題是在這裡：我們從機構 

與大型事工發展出來的身分感，是一個怎樣 

的身分感吧？它真是那麼中國的嗎？抑或它 

只是拾美國的牙慧？

我們知 道 7 0 、8 0 年代香港敎會機構的  

模 式 ，是 非 常 典型 的 美 國 模 式 ，從事工目 

標 、機構組織、經費壽措、異象分享、事工 

推 動 ，到義工腫集，都是典型美國式的，而 

且還是美國基要派的模式。

當香港敎會猛然回首，她要在什麼地方 

重新建立自己的身分感？要在香港敎會敢於 

面向自己的組國，敢於服侍中國敎會的環境 

下 。

本 色 神 學 ？本 土 神 學 ？單純理念的討  

論 ，很可能也是沒結果的，香港敎會必須在 

實際的環境內，董新校正自己的方向，又在 

真實的服事上領悟自己的身分。

C . 新的牧養

新 的 牧 養 的 意 思 ，乃 是 本 於 神 的 道 （聖 

經 ），來滿足信徒這些絕對合理的要求，包

括 ：1.對 付 恐 懼 ; 2 .醫 治 創 傷 ；3.重建意 

義 。現今香港這個信仰羣體，是一個需要醫 

治的羣體，而福音信息本來就是一個醫洽的 

信 息 ，因此香港這個信仰羣體，是可以被她 

的信仰醫治的。她的創傷若沒有得醫洽，就 

不可能資起新的使命，建立新的身分。

1.對付恐-懼

人靠感官認識物質世界，靠思維獲得意義和 

理 解 ；靠感情來衡量和賦予價值，又靠原知 

( intuition ) 來估計前面的可能性和作出块  

擇 ，這是人與外界建立關係的四種基本功能 

(參  C. G. Jung, Psychological Types, 

1962, p. 568 ) 。倘若這四種功能都受到損  

害 ，人就會陷於方位迷失，憂傷恐懼之境。

中共過去幾十年一手造成的政治災害， 

正是把人與外界建立關係的四種功能摧殘； 

或是親身的經驗，或是透過親人的欽述，香 

港人就是不可能不落在恐懼之中。表達恐懼 

的強烈，又莫過於 9 0 年代的情況。隨著中國 

大力開發沿海的經濟特區，香港的經濟得益 

不 少 ，香港商人亦鮮有不北上做生意而發了 

財 。按一般的看法，商人貪利 ，香港的喬人 

更為如此；中國既使他們發了財，他們對這 

「米飯班主」應有無限的感激及溫情才是， 

實情卻不是這樣。他們北上做生意，因為現 

今上面還算安全，因為他們要多賺一點準備 

移 民 ，也有人因為早已把家人送到北美移民 

去 ，頗像雅各來到雅博渡口 ：一早把妻小送 

過 河 ，自己留下來獨自面對他的命運那種悲 

情 。怎樣解釋這種 i t異 的 關 係 ？ 一言以蔽  

之 ，恐 懼 。

恐懼是必須去面對，去對付的。海德格 

在《存在與時間》（Being a nd Time > 王慶 

節 、陳嘉陕譯，桂 冠 ，1990 ) 說 得 對 ，各種 

情 緒 （喜 、怒 、哀 、樂 、愛 、惡 、欲 ）都有 

一固定的對象，惟 獨 恐 懼 （/Ingsf) 是沒有 

可言之對象的，因為恐懼真正的對象是不再 

存 在 ，不再有對象。因此恐懼所用的語言都 

與終極有關，或 說 ，宗敎是解決恐懼的有效 

範 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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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讓信徒再思想「歴史的主」是 

什麼意思，幫助他們從整體意義來解釋局部 

的經驗—— 今日的困局；敎導信徒認識創造 

的 神 ，正是救讀的主，祂在昨日和今日的介 

入 ，就保證歷史必然會走入祂所預定的明  

曰 ，神的將來。我們一定要讓信徒清楚地認 

識 ，地上不義的勢力無論怎樣強盛，都不是 

肿 ；今日得勝為王的，就是昔日被不義勢力 

所殺害、卻為神的大能所復活過來的耶餘基 

督 。祂呼召信徒起來，與祂一同面對威嚇我 

們的惡勢力，一起創造更美好的明天。

2.醫治創傷

香港人是一個受了傷害的羣體，這是不爭之 

實 ，而 創 傷 是 恐 懼 的 溫 床 ，也是一般的常  

識 。我們先按弗洛伊德（Freud ) 的分析來 

了 解人受傷後的反應，再按聖經的哀歌傳  

統 ，尋求醫洽之道。

弗洛伊德認為人受過某種傷害，就害怕 

經驗重演。他若知道傷害他的是什麼，這種 

害怕稱作恐懼—— 它是上了年紀的人對共產 

黨最普遍的感情；他若不知道真正傷害他的 

是 什 麼 ，那叫做焦慮—— 它大概是年輕人對 

前途最普遍的反應。

香港人今日的恐懼本於昔日的創傷，他 

們 焦 慮 的 反 應 ，也是因為他的冀望受到壓  

抑 ，而沈激於他的潛意識裡，故此不能分辨 

冀望與行動有什麼分別。到受壓抑的冀望受 

到外在或內在因素的誘導而进發出來，他會 

感到即時的挫折，覺得威脅他的危險是即時 

的 ，不是將來的一 這是香港人對六四的反 

應比任何地區的都來得激動廣泛的原因。

哀 歌 ( lament ) 正是人尋求神醫洽和得  

醫治而留下來的文字記錄。當人身陷試懷， 

舊有世界崩漠，展望新世界又茫無所從，他 

的信仰與經驗便處於衝突的關係。就如猶太 

人亡國時的感受一樣，他們的耶和華信仰應 

許他們承受地土為業，而現實的經驗卻是國 

破 家 亡 ，因此他們便陷入信仰與經驗的淨扎 

中 ，目的是要從信仰得醫治和尋出路。此類 

作品多見於詩篇、耶利米書和約伯記等。

哀歌呈現的醫治之路，可簡述為三點： 

a.它肯定生活與信仰都是真實的，正如二者 

的宣稱與要求均是真實一樣。當二者發生衝 

突 .，多由苦難引致，解決之法不是肯定一面 

而逃避另一面，乃是正視苦難，以致人能面 

對 人 生與 面 對 神。苦難常成為人生的轉振  

點 ，正因為它是人能正面面對它的結果。

b .要正視人生，就必須有一個比生命更 

超然的局外點來作衡量；同樣地，若然要面 

對人生許多非由己罪招來的剝奪，糾正錯 

誤 ，那麼天地間只有一位能勝此任，那就是 

創造又救讀的神。哀歌是要人把人生局部的 

經 驗 ，放在整體的目的（有時可以是字宙） 

來 看 ；惟有這樣，人才不會毫無意義地醜化 

或美化人生，乃是因著那位肯承擔人性，和 

已然介入的神，人才可以在苦難面前重拾生 

之尊嚴和勇氣。

C.哀歌不是獨唱，乃是有對象的，這對 

象就是神。帶著傷痕來到神面前的舉哀人， 

早已渾忘宗敎一切的虛偽，只以最直接、最 

坦誠的 語言 陳述 自己 的意 見（參詩四十四

1 8 、 19 ；耶 二 十 7 ~  18 ) 。他向神列明理  

由 ，自的不是要驳倒神；乃希望神驳倒他， 

使他可以繼續活下去，這 是 人 「由受傷變為 

喜 樂 ，從死亡進入生命」的 歷 程 ( W .  Brug- 

g e m a n n ,  Interp. 28, 1974, pp. 3 ~  19 ) 。

哀歌是筆人敎會極少注意的一個屬靈傳 

統 ，我們不能指望平信徒可以自己明白，自 

己應用。牧者要加緊學習，用 於崇拜，用於 

牧 養 。

3.重建意義

苦難真正剝奪的不在身外的金錢與權位，甚 

至不是身上的健康與安舒，而是非常深層的 

存在意義。撒但伸手攻擊約伯，最後一招正 

在 這 裡 ，使他咒 l a自己的生辰。人若失去存 

在 意 義 ，其他一切就不會有任何的意義；反 

之人若有存在的意義，就絕不介意要付出代 

價 。

意義可以有不同的內容與界定，但有所 

貢獻可能是它最普遍的標記了。對一個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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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錢衡量萬事的香港人來說，意義與金錢 

常被錯誤地聯上關係，結果要在一個陌生的 

地方來認識錯誤。下面是一個常聽到的移民 

悲 歌 ：一個帶了足夠金錢來到溫哥筆移民的 

中年男子，每天早上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用 

上 二 、三小時喝一杯咖啡，他 對我 說 ：r 早 

上看見鄰居駕車上班，自己卻坐在這裡，就 

不禁悲從中來。」他的悲哀不在沒有金錢， 

只在沒有了意義，因為不再能有貢獻。

香港敎會要董拾昔日那股幹勁，就一定 

要重覓可以服侍的對象。一個可以委身的對 

象 ，是我們感到自己還有用，還可以作出貢 

獻的渠道，這是牧者必須把握機會來敎導信 

眾 ，並鼓勵他付諸實行的。

新的牧養包括了對付恐懼、醫洽創傷， 

和重建意義；前兩項明顯地要先行，只有一 

個被醫治的人，才能成為一個服事的人，亦 

只有在那時候，香港敎會才可以重建她的存 

在意義。

結論

九七是一個祝福，因為政制與社會的改變， 

逼使敎會非要停下來不可，好有機會清點存 

貨 ，重新部署。過去香港敎會蒙了大恩，事 

工與人才都有顯著的增長；現在她必須再作 

思 考 ，重新定位，好知道應以什麼樣的態度 

在新的時代、新的社會，再為耶穌基督打那 

美好的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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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H o o k e r , R ic h a r d  胡 克 爾 （約  1 5 5 3  ~  

1 6 0 0  ) 英國璧公會神學家及護敎士，除 

了 與 清 敎 徒 ( Puritan )*特 拉 維 斯 （Walter 

T r a v e r s，約 1548 ~  1635 ) 在 1586 年聖殿 

敎 會 ( T e m p l e  C h u r c h  ) 的辯論而名震一時 

外 ，胡克爾的一生可說是相當平淡的：1577 

~  8 4 ，是牛津大學基督身體學院的院士  ； 

1585 ~  9 1 ，璧殿敎會的敎長；兼任鄉村一些 

職 務 。到 晚 年 ，胡克爾全時間寫他一生的巨 

著《敎會政制法規》（Of the L a w s  of Eccle

siastical Polity) ，原 本 是 八 冊 ，一到四冊  

是 1 5 9 3年 出 版 ，第五冊是 1 5 9 7年 ，餘下的 

三 冊 ，胡克爾未及整理付梓就離世，由後人 

給他整理出版，第六及八冊於 1 6 4 8年 出 版 ， 

第七冊則是 1 6 6 2年 ° 有一段時間，人認為六 

至A 冊不是出自胡克爾，因為書中對君主政 

體及主敎制的看法，與十七世紀英國國敎的 

立場不一樣，但現代研究證實，後三冊亦是 

出自他之手。胡克爾這套巨著的目的，是反 

駭清敎徒對聖公會之法規、禮儀和慶典的批 

評 ，維護聖公會在伊麗莎白王朝的合法地  

位 °

像他同期的聖公會神學家一樣，胡克爾 

開 始 的 時 候 ，亦是專注於與羅馬天主敎爭  

m ，後來他與特拉維斯展開那場 « 動一時的 

辯 論 後 ，便把注意力全集中在反駭清敎徒的 

批 評 上 ，立志維護伊麗莎白時期聖公會一切 

政制與法規的正統性。清 敎 徒 （包括特拉維 

斯 ）認為胡克爾對羅馬天主敎的容忍是危險 

的 ，而傳統解釋胡克爾思想的人，又傾向推 

許他的大公精神，事實上他對羅馬天主敎的 

態 度 ，只是比當代人略為寬鬆而已。他思想 

的 特 色 反 而 是 ：忠心維護君主無上的權柄  

( 君主是英國敎會最高的管治者）；國家敎 

會 分 立 的 主 張 ，以 及 強 調 只 有 因 信 稱 義  

( Justification )*本 身 是真 基 督 敎 的 本 質 ； 

後 一 思 想 使 他 認 為 羅 馬 天 主 敎 的 敎 宗 制  

( P a p a c y  f 和稱義觀，是非常嚴重的讓誤。 

胡克爾的神學一直緊守復原敎（Protestant f 

的 立 場 ，他自己又是個能獨立思想的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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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使得他的作品不大受歐陸改革宗神學家 

的 影 響 ，他比同期聖公會的神學家更看重敎 

父和中世紀經院學派的思想。

在《敎會政制法規》一 書 中 ，胡克爾反對 

清敎徒的方法，與同期護敎士的方法也不一 

樣 ，當時人多數是本於加爾文（Calvin )•的 

肿學立場 ，為聖公會的政制與法規一點一點 

的 辯 護 ；胡克爾則是先建立一個廣闇的祥學 

基 礎 ，然後再把敎會的建制置於其上來解  

釋 ，就是因為這方法，使他爭議的論題不致 

流於琐碎，他的巨著亦成了英國神學傳統不 

容忽視的一環，其貢獻相當久遠。

胡克爾認為，清敎徒只以聖經作為宗敎 

及敎制惟一有效的指引，是不足夠的；他從 

中 世 紀 神 學 （特 別 是 多 馬 主 義 ， T h o m 

ism*)  找 理 據 ， 把 理 性 與 敢 示  

( Revelation )*結 合 起 來 ，又融合了亞里斯  

多 德 （Aristotelianism ) * 和 柏 拉 圖  

( Platonism )*的 思 想 在 其 中 ，提出了信心  

與 理 性 （Faith a n d  R e a s o n  T 相結合的基  

礎 。在這基礎上，胡克爾建立了一個以理性 

為秩序的字宙觀，其間是以法律（L a w  )•來 

管 理 的 。他 說 ，一切現實均須由和諧而合理 

的法律管治，這種法律是從神自己的本體發 

展 出 來 ，延伸到自然界的律例和人的理性， 

透過聖經正面的律例，而表現於敎會與國家 

政體與法規。不同層面的存在體，均是從神 

而 來 ，因此不同層面的律法，都是從神本體 

的理性律法而來。由此可知，聖經與人藉著 

古代文獻、傳 統 ，和政治權柄的律則而表達 

出來的理性，都是屬於同一、普 世 的 ，又是 

有秩序的理性體系，它們的核心是和譜，而 

不 是 對 抗 的 ；因此傳統與權柄所蕴含的理 - 

性 ，可以輔助和解釋聖經。

胡克爾這種保守建構的必然結果，就是 

毫無批判性地接受現況，甚至為它辯護。一 

個 有 機 、有 秩 序 、為律則管治的宇宙觀，是 

支 持 一 個 有 機 、有 秩 序 、為律則管治的社  

會 ；這種秩序、律例和傳統，既是以神的理 

性為基 礎 ，絕對順從建制便是必須的；啟示

與理性的和諧關係，亦支持敎會與國家的和 

諧 關 係 ，它們合起來就是一個基督敎的社會 

了 °

胡克爾又以什麼來回應清敎徒對聖公會 

禮儀的批評呢？他 說 ，這些禮儀有它美麗和 

秩序的價值，事實上敎會的慶典和記號，都 

有 這 種 價 值 ；他 不 重 視 講 道 ，只強調聖禮  

( S a c r a m en t  )*為崇拜的核心。在自然與恩 

典 （參自然 ,神 學 ，Natural Theol o g y *  ) 的 

範 畴 下 ，胡克爾的神學，可說是道成肉身的 

和聖禮式的，他認為聖禮使我們能有分於基 

督 內 ，而基督則是在父神之內。

胡克爾在生的時候沒有多少影響力，但 

在十七世紀，聖公會的神學慢慢脫離了加爾 

文 主 義 ，他就成為聖公會最傑出的護敎士 ； 

特別是 1 6 6 0年王權復興之後，聖公會的主敎 

推許胡克爾的思想，最能代表聖公會的精義 

所 在 。透 過 富 特 頓 （Izaac W a l t o n  ) 為胡克 

爾寫的不盡不實的傳記，使他成了英國敎會 

復與的重要人物，這與歷史的胡克爾是不吻 

合 的 。

胡克爾對後代聖公會的影響，當然是強 

大 的 ，他使傳統的聖公會神學，走向合理的 

中 庸 ，指導它對聖經與傳統（Scripture and 

Tradition )*、信心與理性、恩典與自然、敎 

會與國家之間保持和諧的關係，也幫助它成 

為羅馬天主敎與復原敎之間的橋標，以及促 

進了社會和政治上的保守精神。

另 參 ：安 立 甘 主 義 （Anglicanism ) ; 安立 

甘大公神學（Anglo-Catholic T h e o l o g y  ) °

參考書目

Of 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 4 vols. 

(Folger Library edition, Cambridge, MA, 1977 〜 

82); The Works of Mr Richard Hooker, ed. J. Ke-

ble, 7th ed. rev. by R. W. Church and F. Paget, 3 

vols. (Oxford, 1888).

R. Bauckham, ‘Hooker, Travers and the 

Church of Rome in the 1580s', JEH 29 (1978),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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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50; W. Speed Hill (ed.), Studies in Richard 

Hooker (Cleveland, OH, 1972); O. Loyer, L’Angli- 

canisme de Richard Hooker, 2 vols. (Lille, 1979).

RJ.B.

H o p e 希 望 在神學上，「希 望 」有兩個 

主要的意義：它可以是指希望的對象，即是 

基督和祂要再來所含指的一切（參末世論， 

Eschatology* ) ，或是希望的態度。本文只 

處 理 後 者 （前 者 可 參 希 望 神 學 ， Hop e, 

T h e o l o g y  of* ) 。

希望是企盼將來神要做的工作，其基礎 

是神過去在耶穌基督裡成就的工作，祂為我 

們指出神創造的目的，故信徒是存著希望， 

等待神叫祂子民復活 ( 參一般復活，Resur- 

rection, General* ) ，和 上 帝 國 （K i n g d o m  

of G o d  ) 的 來 臨 ；這種希望是有根有基的， 

因為耶穌已經引進神的國，而祂自己亦已經 

從死裡復活過來。信徒在崇拜的時候禱告， 

求祂的國降臨；他在領聖餐 ( Eucharist )*時 

則期待天上的筵席，因為當他往後看，他看 

到指向上帝國的基督之死和復活（林前十一 

26 ) 。在信仰羣體內，他經歴的聖靈，是預 

嗜末日來臨的國度（林後一 22 ) ; 因為他盼 

室將來能像基督，今天他就努力學習要有基 

督 的 模 樣 （約豈 三 2 〜 3 ) ; 又因為他等候 

r 更美的家鄉 J (來十一 1 3 〜 16 ) ，現在 

他就像個 r 客旅」般活於此地。

信徒既是活在等待和盼望中，國度還未 

完全臨到，他就是憑信心，非憑眼見來生活 

( 林 後 五 7 ) ; 他 的 人 生 多 有 苦 難 （參受 

苦 ，Suffering"* ) ，而 非 勝 利 （林 前 四 8 〜 

13 ；林後四 7 ~  18 ) 。

基督徒已從將來的恐懼釋放出來，好能 

關心別人的恐懼和挣扎。希望不僅是個人的 

事 情 ，因為神的國度是普世的；這是為什麼 

近代神學那樣關注較廣的，和具有社會和政 

治意義的希望，亦即 是 r 希望神學」。它認 

為耶鮮的信息中心，就是末世論，透過布洛

霍的《希望原理》（Ernst Bloch, The Princi

ple of Hope, 3 vols., Oxford, 1986 ) ，和回 

應馬克斯主義（M a r x i s m  ),的挑戰 ，一些神 

學 家 〔參 黙 茨 （M e t z f ; 莫 特 曼  

( M o l t m a n n  )* ; 潘 寧 博 （Pan n e n b e r g  )* ; 

解 放 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 政洽神 

學 （Political T h e o l o g y  f〕以 希 望 為 主 題 ， 

呼顏敎會要幫助受壓迫的人。

基督敎末世論的歷史（History r 觀 ，與 

其他宗敎的不一樣，它不是週而復始的大循 

環 ，而是企盼將來有些新事物出現，因此亦 

容許歷史有進程的空間；神將來的國度是公 

義 、和平和友愛的。這成了基督敎社會行動 

家 一 個 指 引 和 動 機 〔參 宣 敎 學  

( Missiology )* ; 公 義 （Righteousness )* ; 

社會倫理 ( Social Ethics )*]，因為倘若這些 

價值是神對人類社會的終極旨意，祂必然希 

望現在的人類社會，也具有這種特徵。當敎 

會致力宣講福音 ( Gospel )*，又為了公義和 

解 放 ‘而投入社會和政治的淨扎，敎 會 r 就 

像射進社會的箭，直指將來」 （M o l t m a n n ,  

Theology of Hope, p. 328 ) 。

但基督徒的希望不是烏托邦；他希望進 

步 ，卻不能要求完全（Perfection )*，那是神 

自己的行動，在基督再來的時候才會成就。 

他能應付人的失敗，卻不致失望，因為他相 

信 「希望的神」 （羅 十 五 13 ) ，祂的國度必 

然臨到。

另 參 ：希望神學（Ho p e , T h e o l o g y  of ) °

參考書自

C. E. Braaten, Christ and Counter-Christ (Phi- 

ladelphia, 1972); E. Hoffmann, NIDNTT II’ pp. 238 

〜 46; J. Moltmann, Theology of Hope (London, 

1967); S. H. Travis, I Believe in the Second C o m 

ing of Jesus (London, 1982).

S.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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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p e , P h i lo s o p h y  o f 希 望 哲 學 參 希

望神 學 （H o p e ,  T h e o l o g y  of ) 。

H o p e , T h e o lo g y  o f 希 望 神 學 莫 特 曼

( M o l t m a n n  ) *在一篇介紹希望神學的文章  

中 說 ： r 愛的神學是在中世紀發展出來，信 

的神學是改敎時期建立的，現在該是時候發 

展一種普世的希望神學，引導敎會和人類、 

人類與自然界，走向神的國度，亦使他們為 

神的國作好準備。」

希 望 （H o p e  ) *是 6 0 年代神學界一個重 

要的主題 ，與拉丁美洲及東南亞的解放神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有密切的關係  ° 它 

先是由幾個德國的哲學家和神學家開始；東 

南亞的神學家則根據他們的理論，再結合當 

地被各種勢力剝削的情況，重新解釋聖經中 

與 末 世 論 （Eschatology f 有 關 的 經 文 ，而 

使之成為一種具政洽及社會意義的神學。事 

實 上 ，莫特曼甚至說，末世論不是神學最後 

一 章 ，它 原 屬 第 一 種 ，是神學的基礎和核  

心 ，因為新約是就耶穌的復活和再來角度寫 

成 的 。

基 督 的 復 活 （Resurrection of Christ )*

說明現有一切秩序不是必然的，祂既復活  

了 ，就應許現有的秩序要被改變過來。基督 

徒正是這種希望的見證人，敎會與人手所建 

立的 國 度，及其上種種的不義和邪惡，不應 

滅 黙 不 言 ；她既有基督的復活走在前頭，就 

知道她也要復活，並且要使今天一切活在沒 

指望和受■ 迫 的 人 ，同得復活的盼望。但這 

盼望既不是純屬他世，也非純屬個人，希望 

要 有 內 容 ，它必須是今世的和與羣體共享  

的 ，亦即是能幫助人改變現況的。這種希望 

神學與其他形式的希望，是保持著對話的關 

係 ，特別是馬克斯主義（M a r x i s m  )*，因此 

從其神學基礎來說，它對聖經的重釋帶著頗 

強 的 正 統 主 義 的 色 彩 ，但從其應用範圍來  

說 ，它大量採用馬克斯主義對經濟和社會的 

分 析 ，卻叫這種神學具有相當前衛，甚至是

激烈的味道。

溜 源 ：布洛霍的希望哲學

希 望 神 學 的 神 學 家 〔莫 特 曼 、潘 寧 博  

( P a n n e n b e r g  )*和 黙 茨 （M e t z 广〕均是從德 

國馬克斯主義哲學家布洛霍（Ernst Bloch ) 

取得靈感的。布洛霍生於 1 8 8 5年的路德維希 

港 （L u d w i g s h a f e n  ) ，深受德國表現主義和 

第一次大戰後慕尼黑的哲學氣候影響，加上 

他本人對関次爾（T o m a s  M i i n z e r，約 1489 

~  1 5 2 5，德改敎家）之神秘主義和末世論的 

興 趣 ，對馬克斯一黑格爾（Hegel )*哲學的 

執 著 ，發展出一種旣有馬克斯共產主義對現 

實 的 批 判 ， 亦 有 基 督 敎 讀 罪 論  

( A t o n e m e n t  )*含義的哲學。

影響基督敎希望神學最深的，是布洛霍 

的 三 巨 冊 《希望原理》( D a s  Prinzip Hoff- 

nung, 1954 ~  9 ) ；但為此書奠下根基的， 

是 他 的 《論烏托 邦精 神 》（\/om Geist der 

Utopia, 1918 ) 和 《黑格爾的主體與客體關  

係》 （Subjekt-Objekt : ErlSuterung zur 

Hegel, 1951 ) 。

按 布 洛 霍 的 意 見 ，一 切 真 實 存 在 的  

( reality ) ，均是存在於主體與客體之間的  

居間關係，它帶著極強的阻力，叫主體與客 

體走向至終復合的自標（E n d z i e n。在萬物 

未被分成主體與客體、物質與精神之前，宇 

宙有一股動力，布洛霍稱之為「飢餓力」， 

而且將它與弗洛伊德的「生 愁 」（libido )比 

較 。到萬物分成主、客體之後，這種原始的 

飢餓力仍存於主、客 體 內 ，使它們至終趨向 

復 合 的 ，亦是這種飢餓力；而叫現在可以被 

改 變 、且邁向將来的，布洛霍稱之為可能。

我們且分四方面來解釋布洛霍的希望哲 

學 ：主 體 、可 能 、物 質 、烏托邦。

1 .主 體 。在人一方面，原始飢餓力變成 

一 種 愁 望 ，它就是我們慣稱之希望。希望呈 

現的是烏托邦，或說是可實現的可能。希望 

永遠是一種指向將來，指向新局面的張力； 

它從僅是思想的狀態 ( S t i m m u n g )轉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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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 象 ，然後又由現象變為知識。希望雖然 

是 建 基 於 意 志 ，希 望 卻 一 直 要 求 能 明 白  

( begriffene Hoffnung, docta spes ) ’ 因

此就算一個希望完全得到實現，它仍然要求 

某些比現實更真實的東西作它的基礎；換句 

話 說 ，真真實實的就不僅是現實，而是客觀 

的可能性，不斷會變成下一個現實的希望； 

希望正是已成現實，與將要成為現實之間的 

關 係 。

2 .可 能 。在 布 洛 霍 的 系 統 ，主 體 、客 

體 、真實與可能之相互關係是相當複雜的。 

真實的性質，是指一種指向將來，或企盼將 

來的傾向，而真實的本體則是在將來，不是 

現 在 ；布洛霍稱之為客觀的可能。布洛霍把 

可能性分作兩種：1.客觀的可能：任何已存 

的 、成為一現實的，都不是真的，因為它正 

在改變中，因此客觀的可能只是一理論的可 

能 ；2.真實的可能：與將來緊密地扣在一起 

的 可 能 ，這種可能事實上就是人的烏托邦  

( Utopia ) ; 但 r 烏托邦」一詞在布洛霍的 

思 想 ，是完全正面的，它不是子虛烏有的白 

曰夢，而是下一個現實的「藍 圖 」，因此就 

是我們所稱的理想國（參第 4 解 釋 ）。

現實永遠是包含著變數的，這變數就是 

還未成形、卻會成形的可能；烏托邦所蕴含 

的正是這些可能，因此烏托邦是存在於人的 

意 識 中 ，這種意識不是無形無狀、虛無標級 

的 ，它的根基是已存的現實，和我們對這現 

實的思想。透過思想與聯想，任何現實都會 

變成無數可能的現實，與無數可能的關係。

倘若一事件完全被定規下來，它就變成 

一 種 「完 全 的 肯 定 」，再 沒 有 「新 」的可 

能 ，任何有新發展、新落實的可能者，都必 

須是沒被定規下來的。在 這 裡 ，布洛霍再把 

客觀的可能分作兩種：a.已成事實的事件或 

對 象 。它是一現象，也是知識的對象。b .我 

們 與 事 實 的 認 識 。 事 件 的 客 觀 性  

( Sachlickeit)只與我們對它之知識有關， 

事 件 的 事 實 性 （Sachhaftigkeir’英 ：fac- 

tuality ) 則是認知的對象。二者之不同，正

是希望能變成下一個事件的可能或空間。

3 .物 赏 。布洛霍透過分辨事實與客觀  

性 ，來批判馬克斯主義。他認為馬克斯主義 

對 物 質 （即 其 所 謂 之 真 實 ）的分析是局部  

的 ，需要把它補充完成；他承認真實與可能 

的 ，至終仍然要在歷史的惟物主義裡得到復 

合 ，他卻把一種近乎「得 救 」的思想注入馬 

克斯主義的體系內。按馬克斯主義來說，歷 

史的改變是基於社會和經濟的條件，革命是 

本於正反的矛盾而產生；但布洛霍把希望的 

元素注入其內，因而改變了馬克斯主義的惟 

物辯證法。布洛霍說 ，原始的飢餓力在物質 

變成了一股推動力（a g e n s  ) ，使物界不斷 

地發生變化；在這一點上，布洛霍還算不算 

是個惟物論者，引起不少的爭辯。他完全反 

對任何形式的機械論，包括馬克斯主義的惟 

物 辯 證 法 ，而認為任何變數均不是被定規  

的 ，亦不可能被定規，這才是希望之所在。 

物質本身具有一種內在的推動力，使物界朝 

著將來的目標推進，物質的意義全在乎此。 

物質不是早早被定规下來，因為物質不僅可 

以存在 ，還可以以新形態出現；到新形態出 

現 了 ，原有的主體與客體的地位亦可能易  

位 ，進而合而為一。這是世界的進程，是可 

以由人的思想配合推動的；這就是思想變成 

存 在 ，而存在又變為思想的世界進程。一個 

社會的歷史進程，是與世界的進程不能分開 

的 ，而至終它們都要歸回物質本身。布洛霍 

就是這樣把辯證的物質與真實的可能性相  

連 ，與馬克斯說物質是完全獨立，不能與任 

何事物有關係的主張不同。

好些學者認為布洛霍對物質的分析，是 

源自黑格爾和謝林（F. W .  J. v o n  Schelling, 

1775 ~  1854 ) 之 浪 漫 派 的 「自 然 哲 學 」

( Naturphilosophie ) ; 但 反 過 來 說 ，我們 

亦可看布洛霍是給自然科學一個惟心論的批 

判 。

4 .爲托邦。布洛霍哲學的烏托邦是個重 

要的課題，也是希望之精義所在。在現實世 

界 ，我們常受世界的壓迫，因此一直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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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過 它 ，但無論怎樣努力，我們仍然失敗。 

在烏托邦，這種失敗感終於成為過去，壓迫 

者與被 S 迫者的主、客體終於復歸為一，不 

再存在署矛盾與抗爭一 這是一種彌賽亞式 

的希望。

布洛霍的烏托邦，其實就是閱次爾的上 

帝 國 （K i n g d o m  of G o d  )*，那是一個自由的 

國 度 ，人 成 為 r 神兒女的國度」 ；人與人之 

間 ，人 與 自 然 之 間 ，不再存在著 B 迫與剝 

削 ，主體與客體聯合起來。布洛霍認為馬克 

斯是看到這一境界的，他曾說到將來自然界 

被歷史化，而人則被自然化，那時候就是世 

界透過人而得實現；而世界進程的完滿，則 

是透過人的自我完成而得落實。只是到那  

時 ，我們已不再需要馬克斯的認知論了，因 

為那時知識已被希望取代；那時我們不再說 

r 已變成」 （G e w o r d e n e s  ')，而是純然的  

一 個 進 程 （IVerdencles ) ，是一個真正的  

「未 濟 」（nocrt nicht) ，也就是希望。

發 展 ：莫特曼的希望钟學

莫特曼本於布洛霍的希望哲學，來解釋人類 

希望的本質，進而指出基督敎信仰怎樣可以 

越過歐洲傳統（希騰 哲 學 ）的 精 神 ，指向一 

個革新的現實。

1.希 風 與 聖 經 的 希 望 觀 。希腿人的希  

望 ，是指對將來一種中性的期待，其內容可 

以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他們尉將來是覺得猜 

不 透 的 ，可以有以下四種表現的形式：a.在 

幻覺中接受；b .是一理性的展現；C. 一種存 

在 的 自 信 ；d .如 柏 拉 圖 （Platonism )*，是 

靈魂欲達超越層次的伸展。希膜人的希望觀 

雖然不斷向正面意義發展，但骨子裡那種不 

可知及不安感，仍然是存在的，這就是希騰 

文化中的悲觀主義；樂觀與悲觀，喜劇與悲 

劇 ，在希I ®文化就像對雙生子一樣。

與此相反的是聖經的希望觀。璧經總是 

從神的應許來描述將來，因此將來總是美好 

的 ，人 了 解 自 己 的 將 來 ，是透過他認識的  

神 ，和自己與神的關係來 * 定 ，因此也不是

隱晦不明的。希望的根基有兩方面：a.神釋 

放為奴的以色列人；b .基督藉十字架和復活 

勝過死亡。希望的目•標則是神更新天與地， 

永遠與人同在。

當 然 ，舊約不少人的盼望，是在今生的 

健康與平安，但這一類希望必須放在末世論 

得成就的背景來解釋；這正是被擴期和被擴 

後 先 知 的 了 解 ：像 被 擴 後 返 國 （結三十  

七 ）、以 色 列 與 猶 大 的 復 和 （耶三十章及  

下 ）、彌賽亞救讀的王（賽 九 1 〜 6 ) 、列 

國 和 平 共處 （賽二 2 ~  4 ) 、野獸 同 居 （賽 

十一 6 ~  9 ) 、勝過死亡（賽二十五 8 )和新 

天新地（賽六十五 1 7 及 下 ）。所有地上的恩 

福 ，均是神在將來賜福的先影。

現在與將来恩福之間的張力關係，亦在 

新約看得到。耶穌基督的福音，是本於祂第 

一次來為人成就的救讀，亦指祂第二次來更 

新萬物，包括人與世界在內。

由此可見，新舊兩約所描述的希望，與 

敎外的盼望是不一樣的：人的希望不是把現 

在投射進可期待的將來，它乃是等待應許給 

他之將來本身，這種將來已然在現在開始， 

這就是神的將來。

2.個體舆專體的將來。莫特曼認為，昔 

曰神學界所解釋的將來若不是不存在，就是 

不 足 夠 。 他 指 出 敎 父 學 （Patristic 

T h e o l o g y  f 不重視希望這課題，奥古斯丁  

( Augustine )*則把希望個人化，這與他過 

度強調個人與神之關係的神學有關，結果希 

望 成了 他世的福樂（Vita beata ) 、對神的 

異 象 （w's/'o) 和 享 受 （fruitio) 。新約聖經 

論 到 末 世 的 經 文 ， 全 被 千 禱 年  

( Millennium f 觀 吸 收 進 去 ，到了阿査那  

( T h o m a s  A q u i n a s  )♦,希望是與信和愛同  

列為超自然的信德，然而即使這樣，希望的 

地位仍受忽視。路 德 （Luther ),曾嚴厲地指 

出 這 種 缺 欠 ，伍因為他全力發展因信稱義  

( Justification )*的 敎 義 ，希望則被信心掩  

蓋 ，亦變成了個人的問題，對天國的盼望又 

是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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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理性主義，莫特曼認為它太受 

個人主義的影響，因此含義就變得窮療。笛 

卡 兒 （Descartes )*、霍布 斯 （H o b b e s  f 、斯 

賓諾沙 （Spinoza f ，全說基督敎的希望是個 

幻 覺 ，是驅人的；康 德 （K a n t  )*看重的是今 

世的道德生活；肺克 果 （Kierkegaard f 、海 

德 格 （Heidegger  )* 及 布 特 曼 （Bu l t m a n n  )* 

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 )*，則把希望的 

內容簡化為希望的行動；馬 賽 爾 ( G. M ar -  

cel ) 和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 f 雖然 

都有討論希望的問題，但莫特曼認為，只有 

布洛霍的《希望原理》取得了突破的成就，包 

括 哲學 的和 神 學 的。莫特曼在《希望神學》

( Theology of Hope, 1964 ) 中 ，本於.布洛 

霍 的 「將要成之事的存有論」 （ontology of 

not-yet-being ) ，來 把人的希望，和社會的  

物質演變結合起來，以求勝過人與自然的異 

化 關 係 ；他認為這種神學是合乎聖經敎訓  

的 ，是藉將來的盼望，來把整個基督敎信仰 

與行動結合起來。

3.新的末世論 D 莫特曼末世論的神，是 

一個走在人 的 前頭 ，卻又關心人之疾苦的  

神 ；祂走在人的前頭，是表明現在的狀況不 

是理所當然的。剛好相反，祂兒子的復活與 

應許再來，說明現今的一切必須被改變；祂 

再來更新萬物，就說明萬有的現況具有某種 

不合法性，是在改變的進程中，是從旣濟進 

展到未濟的一股動力。從今以後，神 、世界 

( 社 會 現 況 ）和 人 ，均需從神的應許來了  

解 ；因 此 ，末世論成了神學的基礎和核心， 

而希望則成了人存在的意義所在，這是莫特 

曼重釋聖經的關鍵。

他看以色列出埃及是人類進程的模式； 

以色列人整個命運，只能從神的應許來看才 

有意義。在耶解基督內，神將來的國度變成 

了現在的實體，祂的復活是萬物要被更新的 

初熟果子，包括人的命運在內。

敎會不再是個內向的羣體，乃是一個有 

盼 望 ，並活出人類整個盼望之羣體。人的羣 

體難免為了一己之私及安全感，做出傷害別

人 ，形成勞役別人的事和制度，敎會有責任 

向一切不義的建制和組織發出謎責之聲，敢 

於反抗不義就成了受壓制之人的粉望，這是 

敎會的神聖使命（missio D e i ) °

其他希望神學家

除了莫特曼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潘寧博和 

黙 茨 。

1.潘 寧 博 他 主 編 的 《作為啟示的歷  

史》（Revelation as History, 1968 ) ’裡面

有一篇他寫的文章，把希望神學的主旨表明 

出 來 。他 是 就 「將 要 來 者 」 （the Escrta- 
ton ) 來解 釋什麼 叫真實；他 說 ：基督事件  

( Christ e v e n t，包括生、死 、復 活 ）是一切 

事實具有真實意義的開始，這種意義於現在 

是不完滿的，它們均指向歷史完結的將來； 

而神觀亦必須就將來的神去解釋，因此末曰 

的啟示（Apocalyptic )便成了神學的中心課 

題 ，因為只有在末日，人才能真正明白神是 

神 。但亦只有從現在的角度看，人才能看出 

耶穌基督之復活的普世意義。耶穌基督是真 

神 、真人的敎義，在潘寧博的基督論不僅得 

著 肯 定 ，他更以此應用到人的現在和將來， 

統攝之成 為人 類真 正希 望的 基 礎 （Jesus- 

G o d  and Man, 1968 ) 。

2 . 然 策 * 。他 是 天 主 敎 神 學 家 ，拉納  

( R a h n e r  T 的弟子，同時亦是天主敎解放神 

學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思想，是力拒個人 

化的基督敎信仰，不斷為著重組敎會在社會 

應有的使命來努力。與其他希望神學家相同 

的 是 ，他也寄望於神應許的將來，但也許比 

莫特曼更強調的，是敎會現今該負上的社會 

和政治責任。他看神學反省是向外的，不是 

對 內 的 ，它是批判社會制度的主力；敎會是 

批判力量能落實的民間力量，因此亦成了人 

民希望之所託。因這緣故，神學與政治是不 

能 分開來的（Faith in History a n d  Society, 

E T ,  1980 ) ，它 是 「後中産階級敎會」能誕 

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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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慣

我們可從正、反兩方面來給希望神學一個初 

步的評估，畢竟現在仍是希望神學的發展階 

段 。

A .優點

1.無可否 認 ，由布洛霍的希望哲學到莫特曼 

的希望神學，基督敎義有了一個新發展的空 

間 ；自敎父神學到近代，末世論與其他敎義 

之間的關係是脆弱的，至終能否如希望神學 

家 所 言 ，末世論成了神學的基礎和核心，現 

在還是言之尚早（參 下 ），但他們的努力起 

碼叫人意識到，末世論與其他敎義之間，不 

需要出現斷層現象，它可以緊密地接連於創 

造 論 （Creation )* 與 基 督 論 （Christo- 

logy )*，而成一有力的基督敎信息；黙茨在 

這方面的貢獻不容忽視。

2.像其他模式的解放神學，它要敎會正 

視自己的社會和今世的責任，使信仰具有非 

常強烈的現實意義；例如以哲學為起點及終 

點的布洛霍哲學，有過濃的惟心主義色彩， 

莫特曼和潘寧博的神學應能 g 其 不 遠 ，使希 

望變成一個歷史羣體的具體責任。

3.透過聖經的重釋和神學中心的轉移， 

基督的再來不再是內向的，而是外向的，它 

把 信 徒 個 人 的 希 望 ，擴展成為全人類的希  

望 ，基督敎信息的意義，亦因此由個人廣披 

及所有人。當 然 ，怎樣使之對敎外人士有意 

義 ，則仍待努力（參 下 ），但是它起碼暗示 

出新的可能性。

4 .希望神學讓敎會中的社會行動家有一 

個更廣及更有力的承載器；昔日敎會的社會 

行 動 家 ，幾乎只有一個神學理由來解釋他們 

的 行 動 ：「人是神創造的，是具尊嚴與價值 

的 ，一切剝奪人尊嚴的行動，都是敎會應為 

他抗爭的對象」 ；這個理由並沒有錯，只是 

不夠有 力，它可以解釋任何行動，很可能就 

是什麼都解釋不了  ；再 說 ，這種理由只有過 

去的 參 考（昔日創造的原委），缺少了將來

的 導 向 ，因而亦缺乏足夠的推動力和牽扯 

力 ；希望神學透過神學中心的轉移，把敎會 

投身社會事務的空間擴閩了，而且亦有力得 

多 。這都是希望神學圾引人的地方。

B .弱黑占

1.希望神學聲稱把基督的末世論普世化，使 

它對敎外人也具意義。在某個角度下這是對 

的 ，如激發敎會勇於負起它的社會責任，對 

抗 不 義 ，這種行動的確是敎外人能欣賞的； 

但在理念上，怎樣叫敎外人能接受耶穌基督 

的再來即是他們的烏托邦（按布洛霍和莫特 

曼的意義來用）呢 ？這 在 6 0 年代歐洲較單元 

化的宗敎思想來說，可能問題不大，在已然 

多元化的今日歐洲，就不是那麼明顯，而在 

素來多元化（宗敎與文化）的 亞洲 ，就更是 

一個問題。這問題起碼說明，亞洲敎會要把 

希望神學介紹過來，單純透過翻譯來移植是 

不 足 夠 的 ，我 們 需 要 重 釋 的 工 夫 （參釋經 

學 ' Hermeneutics* ) °

2.以末世論作一切神學的基礎及惟一的 

核 心 ，亦即是以將來的角度來解釋整個基督 

敎 信 仰 ，這個理想是有一定的困難；譬 如 ， 

我們怎樣從這角度忠實地解釋聖經的創造論 

和人的 a 落 （Fall )*呢 ？這兩個敎義與聖經 

的 末 世 論 ，有 不 可 分割 的關 係。耶穌的再  

來 ，不僅是要為人類帶來一個燥爛的前景， 

因為祂帶來光明的明天不是中性的，是特指 

著 祂 要 成 就 過 去 救 恩 歷 史 （Salvation.His- 

tory )•中一直努力的目標，即 人 的 得 *，和 

萬 物 從 敗 壞 的 轄 制 （因人的罪而服在虛空  

下 ）得 著釋放，是這樣祂的再來才成為人和 

萬物企盼的將來；希望神學家能只透過末世 

叫人認識這一點嗎？沒有或不能充分地正視 

神在創造和救賤遭受的挫折，我們也真能完 

全明白神的將來是怎樣榮耀的一回事嗎？怎 

樣 避 免 不 把 「神 的 將 來 」說 成 是 「將來的 

神 」？ 一 個 二 元 論 （Duali s m  )*的 神 ？ 一個 

不 問 祂 曾 作 過 什 麼 ，只說祂是至終勝利的  

神 ，就像古代近東神話或希職神秘宗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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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3.聖經的末世論不僅提及一片詳和的前  

景 ，它亦論到嚴厲的審判與定罪，聖經在這 

方面的敎導，也可以在希望神學找到它的位 

置 嗎 ？希望神學的一個危險傾向是普救論  

( 參普救主義，Universalism" ) ，怎樣才能 

避免？

4.罪 （十 字 架 ）的問題在中國人社會， 

一直是基督敎的 ® 抢 問 題 （skandalon ) ， 

也許真是不應，也不能把它解釋掉，因為它 

亦是叫福音成為所有人之福音的關鍵；它要 

所有人嚴肅面對的，是他裡面潛伏的自我毀 

滅的因子（因此也是十字架的救法），不管 

是富者或貧者，壓迫人的或被 K 迫的人 。倘 

若罪的問題在希望神學找不到足夠的空間去 

發 展 ，福音對那些滿足現狀的中產人士，就 

失卻它的意義，而只對受壓逼、剝削的人有 

意 義 ，這對一個高度發展的後中産社會是不 

幸 的 。

5.把太多盼望放在將來，我們不知道希 

望神學還能否嚴肅地面對人和神的現在。譬 

如 ，神學會否只成為指向將來的一個記號， 

失卻它今世的意義（除了鼓勵信徒對抗不義 

的制度之外）？神現今與人同在的大能和意 

義會否被架空（除了指向祂的將來之外）？ 

對今世都不會有希望看見夜盡天明的人，怎 

樣不把希望說成馬克斯所說的「人民的鶴 

片 」？

結論

上述對希望神學提出的批評，絕不表示它是 

不 值 一 顧 ，任 何 神 學 體 系 都 是 一 個 代 模  

( M o d e l  of T h e o l o g y  f ，只要它不排斥其  

他 代 模 ，說成是惟一合法的和有意義的，反 

倒願意與其他代模合作，互補長短，希望神 

學絕對是近代神學史一個重要的發展，這動 

保 守 的 筆 人 敎 會 尤 為 如 此 ，一 般 福  

晉 派 （Evangelicals ) * 以 至 時 代 論  

( Dispensational T h e o l o g y  )* 的末世論出現 

的斷層現象，和由此引發的千禱年觀的無謂

爭 辯 ，便可以找到另一個中心來重整，好把 

末世論緊密地連結在今日敎會的經驗與挣  

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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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牧谷

H o u s e  C h u r c h 家 庭 敎 會 這是指以家

庭為聚會地點的小型信徒羣體，多在極權國 

家對宗敎活動有所限制的情況下出現。在中 

國 大 陸 ，家庭敎會始於文革前期，而一直存 

至文革後的今天。

家庭敎會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著重點和 

特 性 ，但其中的共通點，乃是不重視制度與 

組 織 ，對三自會和中國基督敎協會（一般稱 

「兩會」 ）的 態 度 ，是由敵對到合作，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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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敎會變為三自敎會的例子。

源起

新約的敎會以家庭為聚會的地方，而敎會亦 

稱 作 r 神的家」，這些都是家庭敎會的聖經 

及神學根據。因此在文革之前，甚至是共產 

黨取得政權之前，中國信徒已經喜歡在家庭 

聚 會 ，取其自由、親 切 ，不受敎制和組織限 

制等優點。

但家庭敎會在中國大陸的與起與急促發 

展 ，卻有特殊的歷史因素。1 9 5 8年中國展開 

第二個五年的經濟建設計畫，隨即發動大躍 

進 ，神職人員要進工廠或下田幹活，投入勞 

動 生 産 。在缺乏傳道人的情況下，敎會只好 

大 聯 合 ，十幾間變成一間，如 上 海 ，約二百 

所敎會合併為十五所，北京則六十四間合併 

為 四 間 ，敎會數目急降。

大躍進期閩，所有人都要加速生產，和 

不斷學 習，夜 以 繼 日 ，敎會聚會因為無人帶 

領而停止的有，信徒因過度疲勞而無法參加 

的 有 ，或因工作時間與聚會時間不能配合的 

也是常見。信徒在靈性生活上的要求不能得 

到 滿 足 ，一種小型、親 切 、機動性強 ，和以 

家庭為聚會地方的信徒羣體遂應運而生。

這些羣體雖稱作家庭敎會，卻非只限於 

在家庭內聚會；原來一般家庭敎會雖然多以 

十數至數十人為主，但大至幾百甚至上千人 

的 亦 有 ，這種情況在文革後的農村較多見， 

這些家庭敎會自然不可能在家庭聚會。事實 

上稱之 為「地下敎會」也不妥當，因為他們 

不可能暗中聚會而不為當局發覺；他們有時 

在郊外 ，有時在貨倉內舉行聚會。

文革期閩（1966 ~  76 ) ，敎堂被封閉， 

神職人員被逼還俗，秘密聚會成了惟一的機 

會 。我們雖然沒有任何統計數字得知家庭敎 

會在這時期的發展情況，但據文革後敎牧人 

員接受國外媒體訪問的內容來看，傳統上宣 

敎工作較強的地方，如 厦 門 、福 建 、上 海 、 

南京等市鎮，以及較遙遠的村莊，就是在文 

革 期 間 ，家庭敎會仍維持敬拜的生活。這期

間的聚會地點改變得更頻密，聚會更精短。 

發展

1 9 7 6年 後 ，中國實行開放改革的政策，政府 

亦比以往更承認宗敎信仰及活動的權利。

1 9 8 2年 中 國 修 憲 ，其中第三十六條申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敎信仰自由」。 

但同年發表的，中共宗敎政策主導文件：《關 

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敎問題的基本觀點和 

基本政策》（簡稱十九號文件），裡面總括文 

革期間的經驗，知 道 「用簡單強制的方法去 

處 理 」宗敎問題 ' r 不但不會牧效，而且非 

常有害」 ；因此他們一方面藉憲法列明「國 

家保護正常的宗敎活動」，另一方面則提出 

什麼才是「正常的宗敎活動」，這便是所謂 

r 三 定 」政 策 ：

1.定片—— 傳道人執行工作有指定的地 

區 ，不能越區工作。

2.定點一 在指定的敎堂內工作，不能 

到別人的敎堂作宗敎活動。

3.定人—— 只有三自委派的人才能執行 

宗敎任務，敎會不能讓外來的人講道或施行 

聖 禮 。

很多人都認為這個三定政策，是針對家 

庭敎會而來，因為家庭敎會若說有什麼敎制 

或組織的共識，就幾乎可用三定的對立點介 

紹 ，即 是 ：1.不 定 片 ：因為敎區一觀念不見 

於 聖 經 ；2.不 定 點 ：因為敎堂的四面牆壁只 

是人為的，沒有屬靈的意義；3,不 定 人 ：因 

為聖靈要誰作祂恩典的出口，就選擇誰，不 

需詢問人的意見。換句話說，三定政策是把 

「家庭聚會」的聚會地點和傳道人，都圏為 

不合法了。十九號文件即明言：「關於基督 

徒在家裡聚會，舉行宗敎活動，原則上不應 

允許……任何宗敎組織和敎徒不應在宗敎場 

所以外佈道、傳 敎 ，宣傳有神論」。

雖然部分地區的三自組織會對家庭敎會 

及傳道人諸多干擾和逼害，但我們沒有證據 

顯出政府或「兩 會 」立意取婦家庭敎會。事 

實 上 ，「兩 會 」與家庭敎會的關係，不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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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些宣敎機構所谊染的那樣惡劣，彼此尊 

重接納的亦為不少。

在三自敎會與家庭敎會之間的羣體，稱 

為 「聚會點」，主要見於鄉鎮或較偏遠的地 

方 。一方面他們是為三自會認識和接納的， 

另一方面又因為未有受過正規神學訓練的人 

任 職 ，只偶然間有三自會派牧師來施行聖  

禮 。倘若說聚會點屬於三自的敎會又不太妥 

當 ，不僅三自會與聚會點沒有行政上或財政 

上的關係，連聚會點的信徒也是以家庭敎會 

的信徒為基礎的。

8 0 年代基督敎在中國各處有復與的報  

告 ，人數激増，他們多參加家庭敎會或聚會 

點 ，官方報紙不時報導整座村莊歸主的消  

息 ，引起了「兩會」極度的關注。1 9 8 7年十 

一月的《天風》（第十一期，6 頁 ）報導了同 

年 A 月全國兩會常委會通過的四項決議，其 

中即提到要按三自原則辦好敎會，好能滿足 

農村的要求，意思就是減緩家庭敎會及聚會 

點的膨服速度。

家庭敎會過速的膨張，加上領導人不是 

不 夠 ，就是缺乏正統神學訓練，使這個羣體 

特別容易暴露在不同的引誘下，包括偏激的 

情緒主義者，或外來不懷好意的宣敎者（就 

如 專 以 接觸 家庭敎會，然後回國作誇大報  

導 ，達致勸捐來敛財的人）。

另 參 ：中國神學（Chinese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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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H u m a n i s m 人 文 主 義 參人文主義與基

督 敎 ( H u m a n i s m  a n d  Christianity ) °

H u m a n ism  a n d  C h r is t ia n it y  人 文主義

與 基 督 敎 人文主義是一個含義極廣的詞  

語 ，不同的文化、社會和時代，會有不同的 

內 容 和 核 心 ，人對它亦有不同的評價與反  

應 ，中國舆 ®方與這詞語的了解就極為不  

同 ，我們會採用下列各項來分述：

A 定義

B 西方人文主義的發展 

C 中國的人文主義 

D 啟蒙運動與新人文主義 

E 馬克斯的人文主義 

F 存在主義的人文主義 

G 基督敎的人文主義 

H 中國信徒的反省 

I 結論

A . 定義

從廣義而言，人文主義是指一種強調人的價 

值 、尊 嚴 、能力與希望的思想體系；這種體 

系 可 以 是一 種哲 學，像文藝復與期到近代  

的 ，也可以是人安身立命的一種指導系統， 

像中國的文化。其特色都是肯定人可開發的 

潛 能 ，爭取人類的福祉，和享受進步成就的 

果 子 ，其手段可以是與宗敎合作，亦可以是 

柜宗敎而獨誇人的能力。

B . 酉方人文主義的發展

西方以人文主義作為一思想體系來發展的， 

是始於十四到十五世紀的意大利。當時文藝 

復與浪潮已然漫遍該國的上層社會，特別是 

商人和貴族；人文主義是解釋文藝復與的一 

種思想運動。喬人是十五世紀意大利一個新 

興 的 階 層 ，與傳統以敎廷為主導的生活方  

式 ，沒有必要的關係，因此他們有極大的自 

由 來 發 展 ，結 果 成 為 敎 士 之 經 院  

( Scholastic )*文 化 ，和皇室的武士文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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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新文化 - -種本於中世紀人文科學

( artes liberates ) 的 研 究 精 神 ，成就卻又

超 過 中 世 紀 的 學 術 ，花果開遍歐洲主要城  

市 °

歐 洲 人 文 主 義 之 父 是 彼 脫 拉 克  

( Francesco Petrarch, 1304 ~  74 ) ，他的 

言論頗能代表人文主義的精神。在研究古希 

騰文化及典籍時，他擺脫了中世紀的宗敎立 

場 ，純以 典籍 本 身 來 理 解 它 ；從 1330 ~  7 

年 ，他遍遊法國北部、德國和意大利，尋訪 

名 師 和 抄 寫 古 籍 ，然 後 退 隱 於 沃 克 呂 狂  

( Vaucluse ) ，寫下影響深遠的詩和書札  

( E. H. R. T a t h a m ,  Francesco Petrarca, 

His Life a nd Correspondence, 2 vols., 

1925 ~  6 ) 。他 對 西 塞 羅 （Cicero ) 尤為喜 

愛 ，認為羅馬的道德文明已然僵化，必須藉 

著希應的音樂、數 學 ，特別是文學，來注入 

新的生命力；這就是他視為一生奮鬥的目標 

—— 把羅馬文化 r 人性化」，其結果就是一 

種 博 愛 、容忍和滿有書智的歐洲新文化精  

神 。

中世紀自然也有復與希騰文化的努力， 

卻是以基督敎的觀點為主導，因此視 if較狹 

窄 ；新與的人文主義思想，卻是從人的角度 

來為希騰文化換上新裝，使人覺得可愛，甚 

至是理所當然！這種新精神成了貴胃和敎廷 

人 士 的 新 活 力 ，一直傳到阿爾卑斯山的北  

部 ，而且透過下列敎宗而成了羅馬天主敎的 

新 精 神 ：尼 古 拉 五 世 （Nicholas V, 1387 ~  

1455 ) 、比 約二 世 （Pius II, 1458 ~  64 ) 、 

西克斯都四世（Sixtus IV, 1 4 7 1〜 84 ) 、猶 

流 二 世 ( Julius II, 1 5 0 3〜 13 ) 和利奥十世  

( L e o  X, 1 5 1 3〜 21 ) 。西方學術界本已因 

著新發現的希騰哲學抄本而起了根本的變  

化 ，加上當時希騰學者在非拉拉—— 佛羅倫 

斯 聯 合 議 會 （U n i o n  Council of Ferrara- 

Florence, 1438 ) ，和 君 士 坦 丁 堡 偷 陷 後  

( 1453 ) 的大力推介，差不多毎一門的希騰  

哲學都引起人的興趣；此亦促使大學發生根 

本 的變化，不再純為敎會服務，而關心人的

問 題 ，和從人的角度來研究古籍，包括聖經 

在 內 。

到了伊拉斯婚 ( E r a s m u s  f 時 代 ，人文 

主義終於完全控制了整個歐洲文化；它不僅 

是某個社會圏子的文化觀或人生觀，而是已 

經發展成一種學術運動。此運動一方面加強 

了人文科學在語言及文學的研究，另一方面 

亦開創了不少新的研究範圍，如自然哲學、 

歷史研究、政治理論等。

人文主義捨棄了中世紀把基督敎與哲學 

共冶一爐的做法，強調古典之異敎文化是獨 

立 、自主的；而基督敎本於敢示而發展出來 

的 文 化 ，有完全不同的目標和取向，混合二 

者只會引來麻煩。把基督敎文化與異敎文化 

分 開 來 處 理 ，不 僅 使 普 羅 提 諾 （Plotinus, 

205 ~  7 0 ，新柏拉圖主義領袖）式和卡培式 

( Cabbalist ) 的 神 秘 主 義 （Mysticism )* 釋 

放出來，自古敎父到奥古斯丁（ Augustine )* 

的作品亦有了新的深層意義，其中尤以伊拉 

斯 婚 的 成 就 最 大 。在 他 的 《基 督 原 理 》 

( Philosophia Christi) 中 ，他把柏拉圖主  

義 （Platonism f 、斯 多 亞 主 義 （Stoicism )* 

和 西 塞 羅 相 聯 起 來 （始 於 俄 利 根 ， 

Origen* ) ，不是為了建立什麼新體系，只是 

說明那是一種自我拓展和敎育的過程，是合 

乎上帝旨意的。

人文主義者努力穿越經院哲學的阻隔， 

重回 到信 仰的 源頭 ，他們實在為改敎運動  

( Reformation )*鋪了 一條 可行 的路；但改 

敎家與人文主義者對經文的態度是頗為不同 

的 。人文主義者基本上是惟美主義者，主要 

透過語言研究來把聖經的美麗呈顯人前，他 

們對宗敎的態度似外交家多於似信徒；改敎 

家則認為聖經（Scripture )*是神的道，具有 

人必須聽從、屈服的權柄，路 德 ( Luther )• 

與伊拉斯海的激辯正在於此。作為一個思想 

運 動 ，人文主義到了改敎運動掀開序幕使完 

結了 ；自此以後，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不同 

敎義的爭辯上，無暇顧及惟美精神一類的問 

題 。人文主義當然不會就此消失，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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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會採用人文主義的原理和敎育方法，如加 

爾 文 （Calvin )*稱斯多亞派之人文主義，是 

新 一 套 神 學 的 僕 人 ； 墨 蘭 頓  

( M e l a n c h t h o n  )*的亞里斯多德思想，則成 

了路德神學的架構；耶 穌 會 （Jesuits )•則採 

用巴洛克的經院哲學作為敎育方針。此等新 

現象說明，人文主義正進入新的紀元，不再 

是一獨立自存的思想運動。

C . 中 H 的人文主義

研究中國科技文明史而聞名於世的李約瑟常 

說 ，「中國文化是一個務實又人文主義式的 

文 化 」 （Joseph N e e d h a m ,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II, 1956； T h r e e  

M a s k s  of the T a o ’ in Tilhard Review, 14:2, 

S u m m e r ,  1979 ) ，這與章力生的看法是一致 

的 ；後者本於基督敎護敎宏道的精神，很可 

能還會強調中國是無神的國家（《人文主義批 

判》， 1963 ； 《總 體 辯 道 學 》' 卷 三 ， 

1986 ) ，徒有天人合一和明心見性的儒佛願  

力 ，惜無遵道行道的實力。道家雖力抗人文 

主義的自大，給予非能道之道較大的空間， 

然而其道觀仍然是一自然理則，與宗敎家所 

言之超越層次仍有一定的距離〔《道德經》只有 

二成篇幅是論「道 」，且多就反面而言（via 

negativa ) ，A 成篇幅是論「德 」〕。

1.儒學的發展

中國的人文主義，在儒家系統得到最高度和 

極致的發展。自春秋戰國到近代，儒家雖曾 

魔遭贬抑，仍然成為我國文化的主要支柱， 

不僅古今士大夫視之為安身立命之道，眼夫 

庶民亦以尊孔、祭孔為理所當然。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局面，儒家學說雖 

未能異軍突起，排百學而一統獨，但因著孔 

子有敎無類的敎育精神，使學術平民化，而 

所敎者又為修身、齊 家 、治 國 、平天下之實 

際 問 題 ，終於為中國文化建立了深厚的基  

礎 。到了秦始皇併吞六國，法家當權而儒家 

受迫 害 ，雖有焚書坑儒之舉，然而儒家思想

究竟成了中國精神的根，是清除不了的。秦 

朝敗亡之後，漢高組採取儒學立國，廢法崇 

禮 ；漢武帝更重用董仲舒，尊儒而罷百家。 

東漢以後，佛道二敎昌盛，儒家再度衰微； 

但到了梁武帝時代（主 後 5 0 5年 ），儒家給 

制度化而成一宗敎；唐太宗更令全國各縣與  

建孔廟，儒家與盛的局面，一時無兩。

到了宋明時代，儒學加入了佛道二敎的  

元素而成宋明理學。

在清朝純以儒學經典為學人進士之途的 

科舉制度下，儒家思想自然又得獨尊之局； 

但自梁武帝到清末，所謂孔敎者，亦極少宗 

敎超越層面的意義，儒家思想不過藉著宗敎 

禮 儀 ，把做人處世之道給予制度化，西洋宗 

敎之神論或救讀論，是從未出現於中國之孔 

敎 的 （參 錢 穆 著 ，《中國思想史》，香 港 ， 

1962 ) 。

到 了 民 國 ，革 故 更 新 ，廢除科舉及祭  

孔 ，儒家思想又再受衝擊。五四運動使知識 

分子認同西方之科學和自由思想，儒家及其 

他傳統思想成了中國積弱的代罪盖羊（如陳 

獨 秀 ），儒家的勢力給進一步削弱；在共產 

黨統治大陸之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 

批 孔 、鬥孔運動更叫一代大儒如慕友蘭等吃 

盡苦頭。

儒學因此就被根除嗎？儒學也許不再能 

借助政洽手段以達獨尊的地位，它的精粹卻 

成了中國人道德價值及自我認識的一部分， 

是任何批鬥運動都不能根除的，包括來自政 

治 、文化和宗敎的批與鬥。近代一些國家如 

韓 國 、越 南 、麵 甸 、台灣和新加坡，更希望 

藉著儒家對倫常關係的定位（君 君 、臣 臣 、 

父 父 、子 子 ），作為治國之本。

2.儒家的人文主義

儒家認為天地萬物之理盡在人生，人之責任 

是認識及開發其內心世界，以達仁人君子之 

境 。在人之外、天 之 上 ，也許有一位真神， 

也許沒有，卻是無關重要的，與人生沒有必 

要的關係；就是當孔子論到敬天、罪 夭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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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者亦只是近現代人所謂之宇宙原理  

( 與 斯 多 亞 之 「律 則 」相 近 ；參 Joseph 

N e e d h a m ,  ' H u m a n  L a w  a n d  L a w s  of N a 

ture in China a n d  the West', in Journal of 

History of Ideas 12’ 1951, pp. 3 〜 30' 194 

~  230 ) ，與西方所言的具個體及位格之上  

帝全無關係。故不管是儒家或儒敎，其主旨 

皆在修身齊家，至遠者亦只去到治國平天下 

而 已 。

儒家的人文主義是從自己做起的。孔子 

認 為 人 只 要 r 明 德 修 身 ，便可謀天下之治  

平 ，止人類於至善」 ；這種由己及人，由家 

及國的思想，一直成為儒家的理想，故宋儒 

張載 嘗言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 

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由己及人的理想又是怎樣展開的呢？此 

乃儒家整個人文主義的精粹所在，即仁人君

子 是 也 ，尤見之於《論語》-------本被芝加哥

大學一百週年紀念刊，在 「尋找幾本偉大之 

書 」之 r 世界古典名著」一 項 下 ，名列第一 

本 的 書 （‘L o o k i n g  for a F e w  Great B o o k 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 84, 

No. 1, Oct. 1991’ p. 15 ) 。

《論語》論仁之言甚多，總 其 意 ，即人之 

真性情及合乎禮的流露，且本同情心以推己 

及 人 。論語進一步解釋仁作：「樊遲問仁 ， 

子 曰 ：愛 人 」 （「顏 淵 」）；孔 子 又 說 ： 

「民 之 過 也 ，各 於 其 黨 ，觀 過 斯 知 仁 矣 」 

( 「里 仁 」）；又 曰 ，r 克己復禮為仁；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矣」 （「顏 瀬 」）。 

由此可見，人之本性孰善孰惡，孔子並不如 

孟子及荀子的極化，或後人所了解他們的極 

化 ，孔子相信禮敎及敎育能使人至仁。

宋明哲學之陸王一派，假定人有完全的 

良 知 ，人又能按良知而行，只要他順良知而 

行 ，則人人皆為堯舜；這是儒家對人性最樂 

觀的表 現，亦是儒家之人文主義精神發展得 

最極致的表現。孔子初無此意，故 曰 「克己 

復禮為仁」 ；近代新儒家經歴二次大戰和中 

國的文革暴虐，對人性亦不敢懷有這種樂觀

情 緒 。

3 .伟家的人文主義

除了儒家外，影響中國人至深的，就是佛家 

思 想 ；像儒學一樣，佛學某些思想亦已深潛 

入中國人的人性，和他的自我了解內；並不 

一定是佛敎徒才有佛家思想的，像報應觀即 

是 °

佛 法 宗 派 不 下 十 餘 眾 ，以 淨 士 、律 、 

禪 、天 台 、密 、惟 識 等 宗 為 著 ，俱 屬 r 大 

乘 」。大乘主普渡眾生，自 、他救法兼濟；

「小乘 」以自渡為主，認為他救是無效的。 

但不管是大乘小乘，救法皆來自人間，非天 

外 ；就此一意義言，中國的佛敎思想是屬於 

人 文 主 義 的 。試從佛敎三個最基本的敎義  

( 三 印 法 ）來分述如下。

第 一 ，諸行無常。佛敎最關注的問題， 

是解除人生的痛苦，而痛苦之源，是對事物 

以至自我的「貪愛執著」，不知一切現象皆 

是 幻覺 ，虛妄不實。

要洞破宇宙萬象之空，人內心的開悟是 

為 一 途 ，故 南 朝 的 竺 道 生 賞 言 ：「見解名 

悟 ，聞解名信；信解非真，悟發信謝。」聞 

解 者 ，即如要知道真如法界是怎個樣子的  

心 ，是信奉外面敎言之理，這仍是一種 r 非 

真 」 ；見 解 者 ，是發乎內心的知見，故悟發 

信 謝 ；前者是一種企圖假借外力來超脫，後 

者是求諸自己來解脫。這種分別，「把宗敎 

信仰完全歸宿到自己的內心開悟」 （錢穆 

著 ’《中國思想史》，8 8 頁 ）。

第 二 ，諸法無我。佛敎三印法中的第一 

印 法 ，是洞破萬象諸行的無常，第二印法是 

解 除 「我 」的執著。倘若萬象非真，自我亦 

然 。人間一切生老病死之所以是苦，皆因人 

不能越此屏障，堅執是我在生，我 在 老 ，我 

在 病 ，我 在 死 ；不 知 「我 」者僅為一  r 名 

相 」，是 近 代 人 所 謂 之 「集 合 名 詞 」

( collective n o u n  ) ; 人 如 花 草 樹 木 ，是由 

各種元素合成，各有不同的名稱，不同的形 

相 ；有一天花謝樹枯，就要倒下來，昔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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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在一起的元素又再散逸，無復存在。

然則人是由哪些元素構成的呢？分別有 

構成人形體的「相 」，感 情 之 「受 」 ，理性 

之 「想 」，潛 能 的 「行 」，和 意 識 的  

「識 」，是 之 為 「五 蕴 」。人 仍在生，五蕴 

猶如 為一 線 所 串連 ，人死之日就是線斷之  

時 ，五蕴分散，人就不復存在。

但人死是不是就一了百了呢？源自印度 

的佛敎 S 視 輪 迴 說 ，以 「業 力 」 （karma ) 

來解釋因果律。此說認為人不僅生於此世， 

乃貫通三世：前 世為因，今世為果，來世為 

新 的存在，因果報應，輪迴循環，人若欲脫 

離輪迴之苦，惟有破三界之迷情，開大悟之 

心 眼 ，得 大菩 提 ，證大淫藥。然而要哪一世 

才能達此境，原本的佛學是無說明的。

中國化之佛學，則加了儒家思想之「人 

皆可以為堯舜」 ，而主張人皆有佛性，r 頓 

悟 成 佛 」 （道 生 ）， r 一 念 相 應 ，使成正  

覺 」（神 會 ）。唐代的慧能更斷言，佛性存 

心 ，r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亦 說 ，「不 

識 本 心 ，學法無 益；若 識本心，見自本性， 

即名丈夫」。這是中國人文主義中之人本精 

神渗入，並改變宗敎思想最具體的例子。

第 三 ，淫藥靜寂。佛家第三印法，是頓 

悟前二法的自然結果。洋書常以基督敎之救 

恩 （Salvation )*觀來介紹淫築，其實是不妥 

的 ，基 督 敎 所 言 之 得 救 ，仍 是 「我 」的得 

救 ，淫藥則是萬物不存，連我都不存，一切 

不 存 ，只有靜寂之境。

這個看似非常形而上的境界，在中國化 

之佛學中，仍是一套非常現實的、人本主義 

的修為方法。涯藥就如真如法界，要點不在 

描述此界是怎樣，而是自己怎樣走到那裡， 

亦即是六組所言，「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 

見 」 ；又 說 ，「即 心名 慧 ，即佛乃定」。試 

述於後。

佛敎認為凡夫受了「我 執 」之迷是為百 

苦 之 源 ，能破我執的，便能悟出人生是三界 

流 轉 ，六道輪迴的結果；故人真正的解脫不 

在寄望下一道輪迴，而是完全脫離輪迴，方

法是去四講、修八道、達淫築。

有了消極破執的去四講，積極修行的 A  

正 道 ，人已達得失與苦樂皆無所容心的境  

界 。然而此界是屬今生或他生的呢？是有還 

是 無 ？是寂還是動？佛敎對此最高境界，最 

後歸宿之淫藥，解釋最為紛紀。按小乘的看 

法 ，此乃一種無生、無 出 、無 作 、無 相 、無 

漏 、無 有 、寂 靜 、解脫的境界；按佛由心生 

之 說 ，要緊的是人內心所達之頓悟澄明，與 

外 界或 他 生 沒有必要關係；但按大乘的解  

釋 ，涯樂是指彼岸，無 窮 、無 量 、永 ®的 境  

界 ，不是永滅，是 永 福 ，亦是指他世的。大 

體上說來，佛學原本是消極厭世的，故涯盤 

多指他世而言；到佛敎被融入儒家積極入世 

的思想後，便少論他世之圓寂解脫，多論今 

世的頓悟成佛，特別在道生和慧能的佛學思 

想 內 。而影響中國思想最深的，亦是這種明 

心 見 性、濟世為懷的修為敎訓；就如唐君毅 

所 言 ，佛敎與中國之人文主義互相渗透，其 

融合過程，是 「由天台華嚴之中國佛學之數 

理 ，逐漸轉化出之禪宗思想，而再進一步復 

興中國固有之人文精神之思想，則為宋明之 

理學 」（《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3 3 頁 ）。

筆人敎會素來認為中國人難接受基督  

敎 ，皆因這種已成中國人精神一部分的人文 

主 義 。

D .殷蒙蓮動與新人文主義

引 發 歐 洲 史 進 入 現 代 時 期 的 敢 蒙 運 動  

( Enlightenment )*最 重 要 之 推 動 力 ，就是 

人文主義。在 法 國 ，神學上那是一股反楊森 

主 義 （Jansenism )*的 思 想 ，哲學上則是回  

歸到法國古典哲學的運動。當時人面對的矛 

盾 是 ：本於啟示來認識人之命運，人幾乎是 

無 助 又 被 動 的 ；但本於哲學來了解人的命  

運 ，人又幾乎是有無限的可能，二者的衝突 

能否調和呢？歐洲啟蒙運動關心的，正是這 

個問題。

開始的時候，敢蒙運動大師還想協調二 

者 ，後來愈來愈偏向重理性而輕啟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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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理性的初期，人還只是利用理性來將神 

學 理 構 化 ，目的可以是用來維護或◎抑神  

學 ；後來連理性與神學的關係也給割斷了。 

早 自 勒 新 （G. Lessing j*，到 康 德 （K a n t  T 

和大盛於德國之理想主義，理性之特質及為 

用 ，已經與古典哲學完全不同。他們透過研 

究人類的行為，發現與人類關係最密切的， 

是 所 謂 r 實用理性」 ，而不是抽象思維（在 

中世紀是與神學不能分開的）。實用理性是 

屬於宗敎範囑的，檢定真理的標準亦非倚靠 

它 不 可 ；簡 言 之 ，真理是否為真理，關鍵不 

在它是否為神的啟示，只在它是否與人的自 

我了解吻合。但這時期的人文主義，與啟蒙 

運動初期流行的又有所不同；十八世紀末二 

十 世 紀 初 的 人 文 主 義 ， 重 視 美 學  

( Aesthetics )*原理和歷史哲學，具有極濃  

的德國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對敢蒙時代初 

期的惟理主義頗為反感。這時期人文主義的 

代 表 人 物 ，有 溫 克 曼 （Jo h a n n  J o achim  

W i n c k e l m a n n ,  1717 ~  68 ) 、 赫 爾 得  

( J o h a n n  Gottfried v o n  Herder, 1744 ~  

1803 ) 、席 勒 爾 （Jo h a n n  Friedrich v on 

Schiller, 1759 ~  1805 ) 、歌 德 （Joh a n n  

W o l f g a n g  v o n  Goethe, 1749 〜 1832 ) ’ 和 

什 雷 該 爾 （A u g u s t  W i l h e l m  v o n  Schlegel, 

1767 ~  1845 ) 。

他們代表的人文主義，通常亦稱為新人 

文 主 義 ；與以前的人文主義不同者是，他們 

尉希纖文化有完全不同的欣賞角度。他們認 

為人類最高的理想，就是各種不同的天賦與 

個 體 性 ，與他們創造的藝術融為一體；藝術 

家 、創造的過種，以至創造出來的藝術品不 

再能分開來。昔日惟理主義只看重人理性單 

方 面 的 功 能 ，現 在 覺 得 是 不 足 夠 、不完滿  

的 ；被視為最理想的，是希騰人整體的人文 

精 神 。

歐洲的人文主義就是進入第三個發展階 

段 ，人對希腦古典文化的研究與趣仍然沒有 

改 變 ，直到二次世界大戦期間。

E . 馬克斯的人文主義

較極端的黑格爾（H egel  )*主義發展出來的 

歷史哲 學，對人性充滿希望；他們認為人若 

具備一切可能性，又任由他發展，那麼他就 

可以完全實現自己的理想。使他能自我體現 

的媒介是人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是能完全參 

透物質的；他們亦稱這種思想為人文主義。

逼種思想透過馬克斯（M a r x i s m  )*的作 

品成了影響現代至巨的共產主義；這時人文 

主義已經與政治和經濟緊密連結，成為許多 

國家治國之本。從馬克斯到現代共産主義者 

〔在 蘇 聯 之 外 主 要 是 以 葛 拉 第 （R. 

G a r a u d y  ) 和 布 洛 霍 （Bloch )*為代表〕，他 

們都相信人是自己的創造者，一切客觀的實 

體 都 是 勞 動 的 成 果 ，包括他自己的實體在  

內 。他 們 說 ，社會在前共產主義時期，人的 

生產工具 （如 士 地 ）給剝奪了，使生產者與 

生產工具被疏離，他就不能自我創造，結果 

人與客觀的世界就給異化起來，包括人與世 

界和人與人之間。這種異化的情況使人被非 

人 化 ；共產主義的任務，就是要除去非人化 

的 力 量 ，重建人與世界和人與人之間的公義 

關 係 。布 '洛 霍 認 為 ，只有這種人文主義能  

「重建正確的人生，使內在的能成為外在， 

外在的又能成為內在」 ；或說得實在一點， 

人文主義必須成為社會的政策，好能重新安 

排生產者與生產工具之間的正確關係，使人 

與自己和與他人有一種和諧的關係，成為一 

個 r 完全的」人 。

古典共產主義在所謂 r 第二啟蒙時代」

(如 T. W .  Adorno, M .  H o r k h e i m e r  ) ，又 

有新的發展；以前共產主義者認為土地給地 

主 霸 占 ，因此共產主義者的目標，就是把士 

地從地主的手中奪回，重新交回給農民，使 

人耕者有其地，居者有其屋。後來歷史經驗 

顯 出 ，一個被壓迫者得釋放，常常只會成為 

一個更殘暴的 E 迫 者 。新共產主義者認為， 

人是不能為自己建構出什麼叫做人的理想， 

因為社會現實是很複雜的，由一個極端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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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極端並不是真的理想。他們認為人文主 

義的任務，不是指出什麼是人的理想，而是 

對社會現況提出批判，利用現代社會學作為 

工 具 ，指出社會中自我異化的症候。這種新 

方向見於近代許多本於人文主義而建立的社 

會E 力團 體，而在某些較前衛的團體，他們 

又常把批判舊有意識形態的方法，變成另一 

種新的意識形態。

F .存在主義的人文主義

從 一 個 角 度 而 言 ， 存 在 主 義  

( Existentialism )*是對共產主義的一個反擊 

—— 它否認物質界對人的存在有本體上的關 

係 ；事實上它宣稱，围於物界的存在，是不 

忠於自己的存在（inauthentic existence ) ° 

但從另一角度而言，存在主義又是受共產思 

想影響的，特別是它的人文主義，就如它對 

自由與真我的了解；這是為什麼部分存在主 

義者常是那麼接近共産思想的原因，尤其是 

法國無神的存在主義者，像沙特。沙特認為 

自由是忠於自己的存在的基礎和體現：只有 

在自由的基礎上，人才能為自己的存在負責 

任 ；只有一個能為自己負責任的個體，才能 

在毎一個做块擇的時刻，體現合法的存在。 

這樣說來，個體與先存的律則是沒有必要關 

係 的 ，地主與農奴都沒有分別，與自由卻有 

著一切的關係。

沙特是從人文主義的架構發展出一套準 

則 ，來評檢自由及行使自由的真實性。他藉 

此準則來批評古典共產主義所說的自我創造 

太過漫無標準；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認在現 

今的情況下，共產主義是人惟一能有自由去 

體現自我的途徑。

較少把存在主義聯上社會和經濟體系  

(即共產主義）作 分 析 ，而集中計論自我之 

存在的，是海德格（Heidegger T 。他以現象 

學的方法，集中研究「存 在 」的 問 題 ，尤其 

研究人的意識尉他自身存在的理解。

海德格發現在「現有存在者」中 間 ，惟 

有人之 「我 」的 「存 在 」，才能領會到 r 我

之存在之所以存在」的 道 理 ；因此他把「我 

在 」的自我分析，當作揭示一般存在之鏡。 

但 「我 在 」並 不 等 於 「我 」這 個 人 的  

「在 」 ，而 是 具 有 普 遍 意 義 的 「我 」的 

「在 」，他稱之為「此 在 」（Dasein ) 。

這 個 「此 在 」是一種自我規定；也就是 

說 ，r 此 在 」之所以存在著，乃是一種最基 

本 的 r 世 界 存 在 論 」—— 「此 在 」的 「存 

在 」是靠它自身「論 」出來的。這 「論 」具 

有 很 重 要 的 揭 示 作 用 ，因 為 r 此 在 」之 

「論 」其 存 在 ，正道出了存在之為存在的一 

般 道 理 ，道 出 了 「此 在 」作 為 「主 體 」及其 

所 面 臨 的 「世 界 」的 存 在 道 理 ，也道出了 

「此 在 」自我認識的道理來。這思想在海德 

格晚期的哲學，占了極重要的位置。透過語 

言的精闘研究，他 發 現 「存 在 」與 「語 言 」 

的本質聯繁，論證了二者的同一性；亦突出 

了 r 此 在 」展示過程中的精神創造活動，和 

自我領會活動的存有論意義。

就 人 文 主 義 的 範 圍 來 看 （Brief uber 

den Humanismus, 1949 ) ，海德格是本於  

自我的本體來討論自由與自我體現的關係； 

他 說 ，只有當個體的絕對自由能吸牧主體的 

存 在 ，而成為他的自我體現，他才算是一個 

真實存在的個體，這 個 「我 」具有非常徹底 

的敞開性 （‘ek-sistence’） 。「我 」成了純然 

的 「它自己」，一個本體論的「此 在 」，它 

存在於存在與本質（being an d essence ) 被 

分割之前；因此從人文主義的角度來解釋， 

真 正 的 人 文 主 義 必 然 容 許 「自我」向 「此 

在 」開 放 ，使自我能在 r 此 在 」中成為一個 

真實的存在。

G .基督敎的人文主義

自敢蒙運動以降，人文主義對基督敎都相當 

不 客 氣 ，從反神權主義的哲學，反基督敎的 

共產思想，以至自然惟物主義者的費爾巴哈 

( F euerba ch )* ' 到 無神 論的存在主義 ，均  

無例外。這造成了基督敎圏子對人文主義普 

遍的惡感，在本世紀初特別嚴重。中國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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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人士在神學上素來跟隨歐美福音派學者  

〔如 ：路 易 . 伯 克 富 （L. B e r khof )*、史特朗 

( A. Strong f 、賀 智 （C. H o d g e  f 等〕，反 

對人文主義幾乎成了「純正信仰」的 標 誌 ； 

他們反對的對象是儒（Confucianism )*、佛 

( B u d d h i s m  )• 二 道 ，但反對的理由仍是歐  

美福音派神學家的理由。我們幾乎忘記，人 

文主義並不必須是極端、無 神 的 ，聖經與正 

統神學亦有一股不容忽視的人文精神在內。

從聖經而言，人文主義者指出，人並不 

如某些神學家所言那樣毫無價值，聖經說人 

是神按祂的形像造成的；耶穌基督曾取了人 

的 樣 式 ，道 成肉身 ；甚至耶穌總括神對人的 

要求時亦說：r 你要盡心、盡 性 、盡 意 ，愛 

主—— 你的神… …其次也相做，就是要愛人 

如 己 」（太二十二 3 7 〜 39 ) 。

神學發展史（History of T h e o l o g y  )* 告 

訴 我 們 ，不少新神學思潮的與起，都是基於 

人被異化勢力壓邁而有的，最具體的表現莫 

過於改敎運動。當時人受羅馬敎廷種種愚昧 

和 貪 樊 剝 削 ，璧 禮 被 專 有 化 ，叫人屈服於  

它 ， 活 在 恐 懼 之 內 ； 而 因 信 稱 義  

( Justification )*的道理就不強調人之一無  

是 處 ，反而是說，人就是一無是處，仍然能 

藉信而得神的救恩。

既然種種非基督敎及反基督敎的哲學都  

說自己是人文主義，基督敎實在不能為順應 

潮流而左右逢源，因為至終說來，基督敎的 

真理是關乎人存在的真理：人的存在是要被 

神 改 變 ，而其改變的結果，是連人文主義者 

最豊富的幻想也想不來的。巴 特 （Barth T 

就是本於這一意義，說基督敎的人文主義是 

神 的人性（the h u m a n i t y  of G o d  ) ; 意思是 

說 ，人只能本於神白白的恩典，才能成為真 

正的自我—— 那是人文主義至終的目的。

這種認 識 ，在整個基督敎神學發展史都  

可以看出來。從形式上 ，人多數會上溯至伊 

拉 斯 海 ；但在內容上，我們從敎父的作品便 

時常讀得到。就是以現代來說，英國的紐曼 

( N e w m a n  f 、 德 國 的 潘 霍 華

( Bonhoeffer )* 和巴 爾 塔薩 ( Balthasar )* , 

和法國的馬利坦（J. Maritain )*、盧 伯 （H. 

de L u b a c  ) 和 鄭 格 （Y. C o n g a r  ) 都是現成  

的例子。從思想內容來說，寫基督敎哲學的 

馬賽爾（G. Marcel ) ，天主敎神、哲學的拉 

納 （R a h n e r  )* ' 和 釋 經 的 布 特 曼  

( B u l t m a n n  )*，莫不董視人的能力和責任， 

同時又不會把神的工作和說話視作可有可  

無 °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愈來愈覺得有 

需要把人文主義分開不同的層面來討論。辛 

( R. L. Shinn ) 把人文主義分開為「封閉式 

的 」和 r 敞開式的」兩 種 。封閉式的人文主 

義視人為萬物最後的準繩，是明顯地無神  

的 ；這種立場叫他們視人為自然界的主人， 

自然資源只是供給人揮霍，這種思想在近代 

愈來愈受批評。開放式的人文主義儘管尉神 

仍可能抱著不可知論，卻不會視人為最高的 

主 宰 ’他認為人只屬較廣層次的一部分，他 

們對人行為的規勸亦較為合理。

法國外交家及哲學家馬利坦，則把人文 

主義分為「以人為中心」和 「以神為中心」 

兩 種 ，且堅持只有後者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 

人文主義，因為它至終能幫助人成為一個真 

真正正的人；因為說到底，一種故意忽視人 

靈性需要的人文主義，仍未能滿足人全部的 

需 要 ，也就是未能幫助人發展成為一個完全 

的 人 。

無論是辛的分類或馬利坦的分類，經過 

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對人性的評價也不像 

前人那樣樂觀了。從敎會一面而言，信徒亦 

愈來愈發現不能對本於人文主義而創立的團 

體置身度外；梵二會議鼓勵天主敎會多與這 

些人及團體接觸，莫 特 曼 （M o l t m a n n  )*與 

布洛霍展開對話，筆人信徒亦多有參加為人 

類福祉謀幸福的團體，一同努力。

H .中H 信徒的反省

中國的文化是最典型、最具體的人文主義的 

文 化 ，儒家的修身、佛敎的明性，就是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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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疲細靡遺的精神；這種精神不僅存於士 

大夫或中產階級，更遍存於每一個中國人的 

血 液 裡 ，成了我們安身立命的基礎。中國人 

就是移民外國生活，只要仍然不忘自己中國 

人的身分，就是以這種中國式的人文精神， 

作為身分感的內容。

從基督敎的角度來說，無論我們怎樣給 

信仰與文化之關係作定位，我們就是不可能 

對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保持中立，甚至是冷 

淡或絕對抗拒，因為那是中國文化的根，亦 

是現代中國人的身分感。把信仰與文化一刀 

切 開 ，只會令中國信徒與一切屬於中國的事 

物 對 立 ，這樣一來，他所傳的就不再是一個 

道成肉身的福音，只是強行將西方培育出來 

的福音幼苗，移植到中國的土壤上，其結果 

是相當不幸的。

中國的人文主義在本質上並不是邪惡  

的 ；它重祖人的價值與尊嚴，崇尚人的使命 

和 理 想 ，愛慕真理，憂國憂民，這些都是聖 

經肯定的，也是中國信徒必須給予肯定的。 

儘管孔孟閨釋的懦道有其不周、不逮之處， 

然而文化的傳承，永遠是包括擴充與再釋的 

工夫在內。因 此 ，中國人文主義最初的版本 

無論怎樣缺乏縱面的空間，卻不是我們拒絕 

它的理由，反是我們可以給予擴充和再釋的 

可 能 ；這正是宋明大儒借助道家和禪宗的字 

宙論擴充孔孟儒學的地方，亦是本世紀新儒 

家借助西方哲學的方法論，來再釋儒學的貢 

獻 所在 。現在利用基督敎與中國人文主義尉 

話 ，進而擴充儒學的靈性空間，不僅是可能 

的 ，也是必須的。

西方敎會與種種人文主義對話，其結果 

不僅是動人文主義給予批判，同時亦豊富了 

敎會對信仰的了解，使信仰與人生有更密切 

的關 係，這正是今天中國信徒可以借鏡的； 

讓我們勾劃出西方在本世紀幾個董要的成果 

作參考。

.第 一 ，奥世俗主義的對話。6 0 年代與起 

的 凡 俗 神 學 （參 凡 俗 化 運 動 ， Seculariza- 

tion* ) ，無論引起傳統敎會多大的不滿，它

究竟能喚起信徒的注意：福音不是硬加給人 

的 一 項 要 求 ，乃是神在人種種希望與挫折  

中 ，呼召人回應祂的救睛；是在人所處的現 

況 中 ，指出祂改變人的工作已然展開；是在 

真實的歷史中，在我們的政治、文化和經濟 

的建構內，目的是使人能成為真正的人，因 

此亦是最真實的一種人文主義。許多極端的 

凡俗神學家〔T. J. J. Altizer ；羅 賓 邁 （J. A. 

T. R o b i n s o n  T; H. C o x 〕的神學議程早已被  

人 遺 忘 ，但信仰必須在人之現況作出回應這 

呼 聲 ，卻成了二十世紀神學一個董大的標  

誌 。

系 二 '其希望哲學的辦話。新馬克斯主

義者布洛霍的希望哲學，使基督敎的末世論 

有了完全不同的 f i心和導向。基督敎的末世 

論仍然本乎曾經來過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  

( 由祂的降生到受死和復活）；但祂再來的 

希 望 ，不再是難以與現實街接，而是成了旣 

濟與未濟之間的張力。一種因存著祂要再來 

的 希 望 ，而積極投入改變現在的解放神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 亦 因 而產 生 ；它 

成了很多第三世界敎會投入民生的神學理  

據 。

第 三 ’舆存在主義的對話。神學家能統

攝上述的發展，並開創神學的新領域，是得 

助於海德格和祀克果 （Kierkegaard )*對生 

存與自由的解釋，和對自我了解的肯定。與 

其說這是肯定人文主義的自我充足和自我完 

成 ，毋寧說是指示自我的不足和自我無法完 

成 ，亦即是人無法達到人文主義的理想；其 

中尤以沙特對人類困境的描述最為忠實。基 

督敎與存在主義之對話，不僅暴露了人文主 

義最基本的兩難，亦逼使基督敎更現實地回 

應人存在的困惑與死局。

第 四 ，與共秦主義的對話。人是活在社 

會現實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下，他的自由亦必 

須在此等制度下了解和體現。共產主義的與 

起 ，暗示出基督敎所言之自由，實在太個人 

化 、中產化和他世化；這些未必全是錯的， 

只表示有所不足。但同樣地，歷史進程亦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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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出 ，共產主義應許的烏托邦日見遙遠，到 

了二十世紀未更產生骨牌效應，相繼倒下。

這並不等於說共產主義的人文精神就不 

再成為基督敎的挑戰；事實上基督敎與共產 

主義經過幾十年的對話，基督敎學會了面對 

現 實 的 方 法 。一方面她看見廣大民生的實  

況 ，是具有傳遞信仰要求的正面價值，另一 

方面她亦知道不能把這種「民生的實況」， 

變成另一種具無上權威的意識形態，像昔曰 

她把中產意識變成絕對的標準一樣。換言 

之 ，信仰與政治現實，並不是一場無体止的 

對 話遊戲，咋日是敎會與中產階級，今曰是 

敎會與無產階級，明日又換了另一名字，另 

一個主子。作為落實信仰的士壤，敎會仍然 

須要嚴肅地面對不同的政治現實，但其意義 

就不再在轉換對象來對話；十字架的意義正 

是 指 出 ，歷史無盡之烏托邦所尋求的自我成 

聖 ，正是構成它自我割離的力量，十字架是 

對這種自義的審判。

結論

從一方面說，儘管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 

不能描續出一幅清晰的、可為歷史經驗驗證 

的烏托邦藍圖，甚至不能定出邁向更美好明 

天的進 程，它卻能在現實世界中，指出什麼 

是可以做和必須做的，因而能成為現實行動 

的一個重要座標。從另一方面說，基督敎所 

指的救睛，雖然在將來才能完全成就，但現 

今就要開始走第一步卻是肯定的。這個救贈 

有個人和羣體兩方面的意義：個人的救睛是 

一個恩典，它成了毎一個人的希望，不管是 

愚 或 智 、富 或 貧 ；羣體的救讀卻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和必須參與的，我們稱之為基督敎的 

使 命 。它不是毎一個人都成為基督徒使算是 

完 成 ；倘若羣體的救讀是天國，那麼天國這 

個 總 體 ，也並不等於毎一個個體的總和。因 

此 ，沒有人說現今的敎會就是一個小天國； 

天國的成就有人各方面的努力，亦有絕不可 

少的神恩的成分。事實上天國正是人國的審 

判 與完成，一方面它呼召我們參與，另一方

面又指出更瑶媒的將來；人類真正的希望， 

是在這個審判與應許上—— 在無以為繼的苦 

境 仍 存 信 心 ，在一切假希望幻減後仍存盼  

望 ，在種種失敗與挫析下仍然有愛。中國歷 

代的人文主義從來達不到那個層次；毎當中 

國歴史面臨最痛苦的時劾 ( 像 8 9 年天安門慘 

劇 ），人文主義者都不能提供一個實際的出 

路 。基 督 敎 透 過 受 苦 的 神 （the suffering 

G o d  ) ，卻指出了神的人性的一面，這正是 

基督敎人文主義神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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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H u m e ,  David 休 譲 （1711 ~  7 6 )

休誤對本世紀英語世界的哲學影響極為深  

遠 ，有 時 人 稱 他 為 近 代 宗 敎 哲 學  

( Philosophy of Religion )* 的鼻'祖 。若單從 

他 的 哲 學 作 品 來 說 ，休 譲 可 說 是 洛 克  

( L o c k e  )*思想一個極端的分支，利用知識 

中 之 感 官 經 驗 （參 經 驗 主 義 ， E m p i -  

ricism* ) ' 來建立認識論（Epistemology )* 

的懷疑主義。不管後人怎樣評慣他，休護建 

立的一些論題，至今仍然是有效的—— 舉例 

說 ，他指出道德判斷的依據不是理性，而是 

感 情 ；觀察或歸納法，是不能證明經驗事實 

之因果關係的。

休護論宗敎思想中，有兩點極受重視： 

第 一 ’在 他 的 名 著 《人 類 理 解 的 探 究 》 

( Enquiry Concerning H u m a n  Under

standing, 1748 ) 卷 十 ，他 指 出 相 信 神 績  

( Miracle f 是不合理的，理由 是 ：神廣會發 

生的或然率，是低於神績虛報的或然率；亦 

即 是 說 ，所謂神睛者，此等報告是虚假的， 

因此相信它們是沒有理性根據的。休護對神 

廣的定義，神镇與自然律的關係，和他斜什 

麼是科學上不可能之事的解釋，叫人懷疑他 

認為神» 連在原則上都是不可能發生的。假 

如我們把整部《人類理解的探究》都 看 過 ，又 

會發現他對「在原則上神睛不可能發生」的 

判斷是不充分的。再 者 ，我們若仔細研究宗 

敎敎義與神睛的關係，就會發現叫宗敎成為

一個可信的宗敎，神睛並不是惟一的基礎。

第 二 ，体講死後出 版 的 《論自然宗敎》 

(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1779 ) ，否認人可以從世界的秩序推論出神 

的 存 在 ，亦 即 否 定 傳 統 基 督 敎 藉 自 的 論  

( teleological a r g u m e n t  ) 來證明神的存在  

( 其理據 是 ：自然界有非常明顧的秩序，而 

一切事物亦似乎為某種目的而存在，故足護 

世界有一位設計者和維持者）。休講認為這 

是一個錯誤的假設，不僅人不能透過自然界 

所謂之秩序來證明神的存在（如設計者為什 

麼要設計出火山海嘯一類天然災害？），達 

要說明祂的道德性也不可能。在 這 裡 ，休誤 

處理了宗敎哲學中最棘手的問題，如邪惡 

( Evil )*的問題，有神論 （T h e i s m  )*是否合 

邏輯等等。在十八世紀，從 「設 計 」來證明 

神存在的理由被推翻，可說是有神論最嚴峻 

的 挑 戰 ；有 人 說 ，經過体護之後，傳統從目 

的論來證明神存在的理由，永遠無法站得住 

願 了 。

然而休襄在宗敎哲學的貢獻是什麼呢？ 

擁護他思想的人認為，他把基督敎從倚靠錯 

誤的理據釋放出來，本身就是一大貢獻；近 

代學者更指出，休誤本人並不是一個無神論 

者 ，他只是指出基督敎思想中不合理的地方 

而 已 。

休誤的才筆是多方面的，除了宗敎哲學 

外 ’在法國的三年時間（1734 ~  7 ) ，他寫 

了《論人性》（ Treatise of H u m a n  Nature, 3 

vols., 1739 ~  40 ) ； 1741 年出版第一冊的  

《論 文 ：道德與政洽》（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 ，令 他 聲 名 大 噪 ； 1 75 7年出版  

《宗敎史》（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 ) ； 

而 1 7 5 4年出版的《英國史》（History of E n g 

land) ，更立刻成為標準參考書。此 外 ，他 

還寫過無數的文章，題材從人口學到經濟都 

有 。

至於宗敎哲學，直到今天他仍有很多跟 

隨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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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W. / 楊牧谷

H u s s ,  J o h n  胡 司 （1 3 7 2 / 3  ~  1 4 1 5  )

捷克的改敎家和狗道士，胡司是個極出色的 

講 道 者 、學者和神學家。他一生高舉聖經， 

認為聖經是「神的律例」，因此具有無上的 

權 柄 。同 時 ，他認為敎會的傳統，特別是到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為止 的古 敎父 ，也 

是敎義可靠的來源；但有一條件，只有當敎 

父的言論與聖經敎導是吻合時，它才有指導 

的價值。同樣的條件可應用在任何時代敎會 

領袖的敎訓，倘若這些敎訓與聖經不合，連 

平信徒都可以向之質疑。正因為他是這樣看 

重 聖 經 ，因此他堅信必須從事璧經翻譯的工 

作 ，使一般人都能接觸到聖經。

他對聖經的尊重，成了他猛烈批評當代 

敎會續權和貪財的基礎。他的名著《論敎會》 

( D e  ecclesia, 1413 ) 討論的正是這些問  

題 ，結果他因此書而被定罪，且 在 1 4 1 5年的 

康士坦斯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 )被判 

死 刑 。他 說 ，敎會的真義乃是指蒙棟選的羣

體 ，這是一個奥秘的身體，其元首是耶穌基 

督 ；就此意義而言，敎宗不可能是敎會的元 

首 。但作為地上一個組織，羅馬天主敎卻是 

一 個 混 雜 的 羣 體 ，連沒被棟選的都混在其  

中 。敎會聖職的委任，並不能使人成為被棟 

選 的 ；這種奥古斯丁式所了解的敎會，是連 

敎宗和主敎也可能屬於不被棟選之列。事實 

上 ，這些人窮奢極侈的生活，與基督貧窮的 

榜樣恰成對比，的確叫人對他們屬靈的地位 

生 疑 。

真正的敎會比羅馬天主敎會大，而且包 

括那些與彼得一同承認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的 人 ，這信仰是真敎會的基石。胡司了解的 

信 心 是 「藉 愛 而 立 ，並 以 忍 耐 為 其 美 德  

的 」。

倘若敎宗跟隨基督的榜樣，他就是基督 

的 僕 人 ，但他的權柄僅限於屬靈事上，卻不 

是政洽上的；因 此 ，胡司認為敎宗沒有權柄 

利用恐怖手段根除異端。

胡司接受七種璧禮，但他呼顏敎會要對 

聖禮的特性有更清楚的界定。譬 如 說 ，在補 

讀 禮 （Pen a n c e  )*上 ’他強調只有神能赦免 

罪 惡 ，神父的責任只在宣告神的赦罪。他接 

納變質說 （Transubstantiation )* ’卻強調基 

督的身體並不是屬物地呈現於餅與酒，那只 

是蟹禮式的同在。

我們不應說胡司的敎義只是威克里夫  

( Wyciif ),的 回 響 ；他十分敬重威克里夫， 

卻是有選擇地使用他的思想。胡司是天主敎 

一個 溫和 的改 敎者 ，但因著他對聖經的態  

度 ，熱衷於改敎，和不斷強調基督對敎會的 

主 權 ，他實在為更正敎的改敎運動鋪了一條 

路 ，以致日後路德（Luther )*讀過胡司的著 

作 後 ，說 「我 們 全 是 胡 司 的 後 人 而 不 自  

知 」。

胡司的生平簡述於後，可反映出上文胡 

司敎義產生的背景。

他的童年我們所知不詳，這個被史家稱 

為 「中世紀的施洗約翰」，生於捷克（昔日 

的波希米亞）之 胡 辛 茨 （Hussintz ) 的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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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是個貧農的兒子；少年喪父，由他的母 

親撫育成人。

1 3 9 3年他完成大學敎育，七年後被按立 

為天主敎的司鋒；1 4 0 1年被委任為母校的神 

學 系學長；皇后索菲 ®二世更賜他一個榮譽  

的職任：「聽皇后告解的神父」。

此等榮譽沒有減弱他在屬靈事物上的認  

真 ；當時敎會種種不道德及欽財的行徑深深 

困擾著他。兩個敎宗爭著登上敎廷最高的寶 

座 ，革利免六世在法國的亞威農攝政，而飽 

尼法斯九世（Boniface I X  ) 卻在羅馬登位， 

二 者 都 稱自 己是 無誤 的，又 罵 對 方 為 「賊 

匪 、暴 君 、國 賊 、撒但之子」。敎會高位常 

是自由地公開拍賣，城內各處可買到為最汚 

犧之罪而設立的赦罪券；此 外 ，敎會更從無 

知的農民收取巨額金錢，送到羅馬敎廷。

當時英國與波希米亞是透過皇室婚姻而 

連在一起，因此兩國的知識交流使威克里夫 

的作品傳到布拉格。胡司知道威克里夫已被 

判為異端，卻仍然小心地比較威克里夫與聖 

經的敎導，結果發現這個「異 端 」才是站在 

真理的一邊。胡司從威克里夫的作品重新發 

現聖經的真理：人不必向肿父告解而仍然可 

以得 救，基督比敎宗更有權威；而真正有價 

值 的 ，是人對基督的信心。

這個發現叫胡司不能滅然了，他把這個 

簡單的救恩信息告訴同胞，獲得熱烈的回  

應 。1 4 0 2年 ，伯大尼敎堂的講壇懸空，這座 

敎堂是一有錢贵胃米爾海婚的約翰（J o h n  of 

M u l h e i m  ) 專為講道而設立的，他請胡司作 

敎堂的講道神父。成千上萬的平民和貴胃湧 

到那裡，聽胡司講解簡單的福音信息。

不久反對勢力亦興起來，事緣一個大學 

敎授向布拉格的大主敎打小報告，說禍患是 

由威克里夫的作品引起的；大主敎命令胡司 

帶著威克里夫的作品去見他。胡司答應了， 

並要求大主敎指出威克里夫書籍錯誤之所  

在 。大主敎拒絕討論這事，並且把它付諸一 

炬 。胡 司 說 ：「我是蒙神呼召的，維護聖經 

真理是我的責任和目的，就是有生命的危險

亦在所不惜。」

1 4 1 0年胡司上書羅馬敎廷，請求不要再 

焚燒威克里夫的作品；一個月後，地方主敎 

再焚毀另一套珍貴的書籍，立剣惹來胡司和 

波希米亞人的憤怒。此時皇后和皇帝溫塞爾 

都 公 然 支 持 胡 司 ，胡司則在他的講台怒吼 

「火不會燒掉真理，只有小人才拿這些無生 

命的東西來浪憤」。

羅馬敎廷開始注意伯大尼敎堂造成的騒  

亂 ，並 且傳 召胡 司 到 羅 馬 去 ，為溫塞爾反  

對 。植機主敎則宣告胡司被革除敎籍，並且 

停止布拉格一切宗敎的職務，事實上整個城 

市都被革除敎籍了。

此 時 ，羅 馬 敎 廷 剛 由 若 望 二 十 三 世  

( J o h n  X X I I I ) 繼 位 ，他動反對敎廷的人宣 

告 咒 祖 ，並發一論旨，要毎一個基督徒都以 

經濟援助十字軍，對付那不勒斯王嘲地斯勞 

( Ladislaus ) ' 並 說 ：「凡捐助一個月工資 

的 人 ，均可獲得罪的赦免。」

胡司怒不可遏地說：「叫敎宗學習基督 

的榜樣吧，赦扉完全是神的工作，赦罪券只 

是驅錢而已。」他的會友* 然喝采。

有三個激烈的學生在布拉格的敎堂公然 

指責神父助射為虐，被抓起來，並且判了死 

刑 。胡司知道這消息後，向司法官求赦免； 

司法官答應了，卻在胡司離去後把這三個學 

生 處 死 。胡司 宣 布 ：r 從今以後，羅馬的附 

庸 與 波 布 米 亞 的 基 督 徒 不 可 能 再 有 交 通  

了 。」

1 4 1 2年 ，敎宗對胡司頒布第二度開除敎 

籍的論令，說 ：「任何布拉格的人民均可逮 

捕 胡 司 ，把他解到主敎去焚燒；異端的巢窟 

伯大尼敎堂亦要拆毁，連根基都不留。」但 

皇后與皇帝仍然支持胡司在伯大尼敎堂的工 

作 ，胡司與羅馬敎廷正面的衝突亦無可避免 

了 °

當時一班羅馬附庸的神學敎授聯合起  

來 ，循正式手續控告胡司，其罪狀是：

1.柜絕尊敬聖徒猴骨及遺物。

2.對聖禮及敎會權柄的見解，與羅馬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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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相違。

3.宣告神父不能赦罪。

4.反對赦罪券和十字軍。

胡司向這班神學敎授挑戰：「我要在一 

個條件下與你們公開辯論這些問題；你們與 

我同冒一個險一 假如我們任何一方辯論輸 

了的 話 ，要活活被焚。」敎授們拒絕了他的 

建 議 。

《論 敎 會 》就 是 在 這 個 時 候 寫 成 的  

( 1413 ) 。翌 年 ，德 國 皇 帝 西 基 斯 門  

( S igis mund  ) 在康士坦丁召開會議，想平 

息這場紛爭，並命令胡司出席該會議。波希 

米亞的貴胃要求西基斯門保證胡司的安全， 

他們很快就答應了。但胡司知道此行是 ML多 

吉 少 的 ，曾寫信給伯大尼的信徒：「也許你 

們永遠不會在布拉格見到我的面了。」

酉基斯門的保證證明是無效的，當他被 

召到大主敎面前，並沒有獲得答辯的機會， 

只是聽大主敎向他宣告罪狀。胡 司 說 ：「我 

沒有在黑暗中說過什麼話，因此我希望在光 

明中回答控告我的人。」他的要求被柜絕  

了 ，大主敎把他關在道明會修道院的監牢， 

他害了熱病。1 4 1 4年十一月三日，西基斯門 

來到康士坦丁，在應力下他不顧波希米亞貴 

胃的反對，終於宣判胡司傳播異端的罪，被 

判下監。從 1 4 1 4年末到翌年的六月五日，胡 

司從道明會修道院的監牢，轉到康士坦丁主 

敎的堡 S ，又由那裡轉到佛蘭西斯修道院的 

監 牢 。

六月二十二日，胡司的著作被判火焚。 

七 月六日，胡司這個人被判火柱刑；火爐滅 

後 ，創子手還用一根棍子敲碎他的頭驢。他 

的死訊傳到布拉格後，布拉格大學宣告他是 

袍 道 士 ，立刻成為國家的英雄，並且以七月 

六日為紀念他的節日。

1 9 1 5年 ，捷克之首都布拉格建立了一座 

高大的建築物，來紀念胡司椅道五百週年。 

胡司和這座建築物成了現代捷克愛國分子亭 

取自由的表徵；直到今天，莫拉維弟兄會仍 

然以他們的創始人胡司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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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lesia (1957)； J. Herben, Huss and His Follow

ers (1926); H. Kaminsky, A History of the Hussite 

Revolution (1967)； F. Liitzow, The Life and Times 

of Master John Hus (1909)； D. S. Schaff, John 

Huss (London, 1915); M. Spinka, John Hus (Prin

ceton, NJ, 1968); M. Vischer, Jan Hus. Sein Leben 

und seine Zeit’ 2 vols. (1940).

R.TJ. / 揚牧谷

另 參 ：改 敎 運 動 的 神 學 （Reformation

Theology ) °

H y p e r - C a l v i n i s m極 端 加 爾 文 派 這是

改革宗神學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個極 

端的分支，與 英 國 「嚴謹及特別之浸信會」

( Strict a n d  Particular Baptists ) ，和荷蘭 

及美國改革宗團體有關。此分支在福音復興 

運動之前的十八世紀産生，一直都很少人贊 

成 ；到今天贊成的人就更為少數。

它的特徵可作兩方面界說：

1.這系統的神學是要高舉神的榮耀，方 

法是極度減低罪人在道德和屬靈的責任。它 

非 常 強 調神 遍 在 的 屬 性 （參隱藏與啟示的

神 ，H i d d e n  an d Re vealed G o d *  ) ---- 亦即

是神遍在的行動—— 就如永遠的稱義，永遠 

收納人為祂的兒子，永遠的恩約等。它不重 

視神隱蔽與顯明之旨意間有什麼分別，因而 

亦減輕罪人對神隱蔽旨意的責任；另一方 

面 ，它又強調神的恩典是人完全不可抗拒  

的 ，到 一 地 步 ，人 幾 乎 不需 要傳 福音 。再 

者 ，它認為基督只能向被棟選的人傳，因為 

只 有 他 們 才 會 接 受 （P. T oon, The E m e r 

g e n c e  of Hyper-Calvinism in English 

Nonconformity, 1689 〜 1765’ London,

1967 ) 。

2. 它 非 常 強 調 墮 落 前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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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ralapsarianism* ，或稱作  Ante-lapsa- 

rianism ; 此為先定人之永生或永死，然後定 

其 墮 落 的 理 論 ，認為上帝預定及選擇之定  

命 ，乃在其他一切定命之前，即創造及人墮 

落 之 前 ），自的是高舉神的主權，方法是強 

調神隱蔽的旨意多於敢示的旨意，強調永 S  

多於現在，結果就減低了罪人需要悔改的責 

任 了 。他們認為在傳福音時不能把基督「傳 

給 」 （‘offer’）毎 一 個 人 ，因為基督只為被  

棟選的人而死；為 此 ，他們鼓勵人往後省察 

自己是否蒙棟選（參 C. D. Daniel, Hyper- 

Calvinism an d  John Gill ’沒有出版的哲學 

博 士  論 文 ’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83 ) 。

此 派 神 學 最 重 要 的 神 學 家 是 吉 約 翰  

( J o h n  Gill, 1697 ~  1771 ) ，他的思想見於 

《神 聖 敎 義 》 （>4 B o d y  of Doctrinal Di

vinity ) ，和《實用敎義》（>4 B o d y  of Prac

tical Divinity) ，二書均再版多次。近代最 

主 要 的 神 學 家 ，是 荷 裔 美 國 人 何 士 馬  

( H e r m a n  H o e k s e m a ,  Reformed D o g m a 

tics, G r a n d  Rapids, M I, 1966 ) 。不 過 ’只 

有完全熟悉正統的加爾文主義和改革宗神學 

的 人 ’才會看出這些書中極端加爾文主義的 

因 素 。

參考書目

D. Engelsma, Hyper-Cavinism and the Call of 

the Gospel (Grand Rapids, MI, 1980).

P.T.

H y p o s t a s is 位 格 ，性 質 這是一個相當

精細的神學詞語，就是用英文來解釋也不夠 

詞 食 用 ，結果要把希腿文和拉丁文英語化， 

創造出一些新詞語才能解釋，用中文就更不 

容易了。但認識這專有名詞，對了解敎父及 

信 經 （Creeds )* 的基督論（Christology )* ’ 

又是絕不能缺少的。

譯 作 「位 格 」或 「性 質 」的 fiyposta-

sis’原 是 個 希 騰 文 的 名 詞 ，其 複 數 為  

hypostaseis，在 東 正 敎 神 學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f 是 個 標 準 的 專 有 名  

詞 ，用來指三位一體（Trinity )*神的位格； 

拉丁文中與它最接近的，是 persona ( 英 ： 

person ) °

希騰文的 hypostasis，在新約其實不是 

個專有名詞，它是用在一般的意義上，如指 

所 信 之 對 象 ，或 誇 口 （參 林 後 九 4 ，十一

17 ；來一  3 ，三 1 4 ，十一  1 ) ，亦即是就  

「性質 」一意義來用。但在哲學和神學上， 

它是指形上學的 r 存 在 」、「本 質 」、「真 

體 」 （being, substantial reality ) ’ 可以是  

指構成某物體的本質（參 來 一 3 ) ，或其特 

性 。俄 利 根 （Origen )•為對抗神格惟一論  

( M o n a r c h i a n i s m  )* ’強 調 聖 父 、聖子與聖  

靈各有獨立的位格（hypostaseis ) ；直到四 

世 紀 （亦即是 3 2 5年的尼西亞信經），位格 

與 「本 質 」（ousia )這兩個詞幾乎是可以互 

調 來 用 ，差不多是同義的；但該撒利亞的巴 

西 流 （Basil ) *和 其 他 加 帕 多 家 敎 父  

( Cap p a d o c i a n  Fathers )* 則把  二者分別開  

來 ，認 為 「本 質 」只可用來指神獨一的本  

體 ，而 r 位 格 」則指其三種不同的表現，是 

為他們的三位一體論。這種分野與拉丁神學 

之 三 個 personae ’卻 只 有 一 種 substantia 

相近一 但拉丁神學的用法又引起另一種混 

亂 ，因 為 substantia在 字 源 學 上 ，是與  

hypostasis ( 「位 格 」）相 近 ，而不是指  

ousia ( r 本質」）。

fjYpostas/s與 oc/s/'a的分別極之細微， 

因二者均是指同一的本質或本體。 Ot;s,'a較 

重其內在本質或本性（對神來說，即是指神 

的 本性），而 hypostasis多是指神客觀的， 

各有其獨立個體的三位（拉丁文與之相近的 

是 subsistentia ) °

就基督論來說，a 克敷信經（4 5 1 )指出 

道成肉身的基督只有一個位格，卻有二性  

( physeis ) ，即祂的 神性和人 性。亞歷山 

太 學 派 （Alexandrian )*神 學 家 稱 ，二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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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位格上聯合」 （‘hypostatic union'；在 

較 早 之 前 ，他們差不多是以 prtys/'s等同於 

hypostasis，均是指基督獨一的位格）。伽 

克敷之後，敎會繼續討論基督的人性是否完 

整的問題—— 問祂的人性是否缺乏一個人之 

核 心 ， 因 而 純 是 非 位 格 的  

( anhypostatos ) ；亞 歷 山 太 之 區 利 羅  

( Cyril of Alexandria T 即 如 此 主 張。另些 

安 提 阿 學 派 （Antiochene School f 神學家 

則 說 ，基 督 之 人 性 是 具 有 神 之 神 性  

( hypostasis ) 。遊克敷神學家通常是以神  

的道來肯定基督之位格。

基督論的複雜性，在拜占庭神學家的李 

安 迪 （L e o n t i u s，約 5 4 3年 卒 ）又有進一步 

的 推展 。我們對此人之生平事睛不詳，只知 

他可能是巴勒斯坦一修士，曾在君士坦丁堡 

住 上 幾 年 。他 的 作 品 反 對 淫 斯 多 留  

( Nestorius T 和 基 督 一 性 說  

( M o n o p h y s i t i s m  )* , 藉 著 亞 里 斯 多 德  

( Aristotelianism )*的思想來解釋基督論。 

他 說 基 督 的 人 性 雖 然 是 非 位 格 的  

( anhypostatos) ，卻 是 「在 位 格 的 」

( enhypostatos ；英 ：in-personal ) ；亦即 

是 說 ，其個人性的存在是在道的位格內，同 

時又能保存祂獨特的特性。因 此 ，成為肉身 

的 神 ，在祂裡面就保留了完全的人性，這就 

是 「在位格內」 （enhypostasia ) 一概念的 

內 容 。此概念為馬克西母 （M a x i m u s  )*，和 

大馬色的約翰（J o h n  of D a m a s c u s  T 加以發 

揮 o

伊 支 思 （D. B. Evans, Leontius of 

Byzantium: an Origenist Christology,

Washington, 1970 ) 認為李安迪所解釋之基  

督神人二性，其實都是「在位格內」，是在 

耶穌基督的位格中，卻不是在道之內；李安 

迪因這觀點而在基督論上被歸入俄利根一派 

〔李 氏 是 受 到 寵 提 加 （Evagrius Ponticus, 

3 4 6 〜 99 ) 的影響〕。這種新的解釋，有些人 

是 接 受 的 （如 ： J. Meyendorff, Christ in 

Eastern Christian Thought, N e w  Y o r k，

1975 ) ，但 也 有 很 多 人 不 贊 成 （如 ：J. J. 

L y n c h  in TS  36’ 1975, pp. 455 〜 71; B. 

Daley in JTS  n.s. 27’ 1976, pp. 333 ~ 

69 ) o

參考書目

凯利著，《早期基督敎敎義〉，康来昌譯，華神，

1984 (J. N. D- Kelly,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London, 1̂977); G. L. Prestige, God in Patristic 

Thought (London, 1959); H. M. Relton, A Study in 

Christology (London, 1917); M. Richard, Opera 

Minora, vol. II (Tumhour and Louvain, 1977)，論 

位格及李安迪之章數。

D.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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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oclastic Controversies 反画像爭

辯 這 是 敎 會 在 拜 占 庭 時 代 （726 ~  

843 ) ，為 圖 像 （參 形 像 ，Itnages"")在崇拜 

的地位而展開之爭辯 0 希膜文的 e W c o n e s， 

英譯為 icons或 i m a g e s，泛指聖像，可以是 

平面的 II畫 （如東正敎善用者），或立體的 

雕 塑 ，具歷史之天主敎與基督敎敎堂常可看 

見 。

第一次爭辯始於利奥三世（L e o  III, 717 

~  41 ) ，他 下 諭 旨 要 敎 堂 摧 毀 一 切 聖 像  

( 726 ) 。他的動機只有一部分是宗敎性的， 

其餘動機就有 K 混 雜 ；但我們沒證據指出他 

是受回敎禁止圖像崇拜的影響。利奥三世的 

政 策 為 繼 承 他 位 之 兒 子 康 士 坦 丁 五 世  

( Constantine V, 741 ~  75 ) ，和利奥四世  

( L e o  IV, 775 ~  80 ) 繼 續執 行。但利奥四 

世 去 世 後 ，聖 像 又 再 為 他 的 寡 婦 愛 任 依  

( Irene, 752 ~  803 ) 恢 復 ，她以自己兒子康 

斯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 780 〜 97 ) 的 

名 義 攝 政 。 到 了 第 七 届 大 公 會 議  

( Councils* ；尼 西 亞 ’ 787 ) , 摧毁聖像的 

行動被判有罪，是被禁止的。

羅馬敎廷十分歡迎大公會議的決定，但 

高盧敎會在法蘭克福會議（794 ) 則極力反 

對 。到了利奥五世（8 W  ~  20 ) 在位 期 間 ， 

砍圖 像的行動又再恢復，直 到 8 4 2 年才停  

止 。 8 4 3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在 所 謂 r 正統勝  

利 」的大會上正式宣告，圖像可以在敎堂內

恢復它的地位，東正敎會亦以這個大灰節第 

一主日來紀念此事。

反圖像運動雖然有很強的社會及政治因 

素 ，但基本上它是屬於神學的爭辯。反圖像 

者是本於十誠第二誠 ( 和類似約四 2 4 的經 

文 ），強調對神的敬拜必須是完全屬靈的。 

贊成圖像者是叫做 iconodules (源自希騰文 

的 douleia，事 奉 ），其圖像是指平面的給  

畫 。他們指出反圖像者其實是否認道成肉身 

( Incarnation )*的真實性。贊成圖像者最董 

要 的 人 物 ，是 大 馬 色 的 約 翰 （Joh n  of 

D a m a s c u s  f ，他仔細分辨崇拜中有三種不同 

的 尊 敬 ，它們各有其對象：第一種是對神的 

敬 拜 （latre/a ) ，第二種是 對聖徒的 尊敬  

( douleia) , 第 三 種 是 封 受 造 物  

( proskynesis) 。

他 指 出 ：人 是 按 神 的 形 像 ( I m a g e  of 

G o d  )*造 的 （創一 26 ) ，基督是不可見之神 

的 像 （西一 15 ) ，基督徒均要被改變成神兒 

子的形像（羅 A  29 ) 。那些在肉身上見過耶 

穌的就是見過神，無論他自己是否知道這個 

事 實 。凡不贊成此意見的，無疑就是中了亞 

流 （Arianism T 的 陷 徘 ，亞流即是否認基督 

神性的人。

在反圖像爭辯的第二階段，大馬士革的 

約驗竭力支持的主張，為君士坦丁堡一修士 

承 繼 過 來 ，他 就 是 斯 都 弟 的 狄 奥 多 若  

( T h e o d o r e  the Studite, 759 ~  826 ) ° 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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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多若認為聖像能代表所畫之主體的位格  

( Hypostasis )* ' 只 不 過 它 有 不 同 之 本 性  

iousia，參 本 質 （Substance )*],因此基督

的聖像能使信徒直接與基督本人接近，這聖 

像不是偶像。

狄奥多若強調信徒必須對聖像表示敬  

意 ，這是 基 督 徒 敬拜 不可 少 的 一 部 分；在 

8 4 2 年 後 ，它就成了東正敎崇拜的一部分； 

在西方卻流行不起來，包括那些有聖像的敎 

堂 在 內 。但 要 注 意 的 是 ，東 正 敎 之 璧 像  

( icon ) 是指兩度空間的聖畫，不是具三度 

空閩的雕塑；他們認為神的第三度空間是超 

越 的 ，不能表達,出 來 ，因此一切聖雕像都是 

偶 像 。凡以雕塑來表達神的，都是以有限來 

規範無限。

參考書自

A. Bryer and J. Herrrin (eds.), Iconoclasm 

(Oxford, 1977); E. J. Martin, A  History of the Ico

noclastic Controversy (London, 1930; New York, 

1978)； L. OUspensky, The Theology of the Icon 

(London, 1977).

G  丄,B.

I d e a l i s m 惟 心 論 作 為 一 形 上 學 的 理

論 ，惟心論是指一種認為所有真實存在的， 

都 是 存 在 於 人 的 心 思 及 概 念 上 的 理 論 。 

惟 心 論 亦 有 敎 外 的 版 本 （如 現 象 學 ；東方 

版 本 可 參 人 文 主 義 ，H u m a n i s m" *  ) ，而在 

敎會內最主要 的惟 心論 者，可算是柏克萊  

( Berkeley )* ’他 是 針 對 洛 克 （L o c k e  )*對 

物質的解釋，而發展出有神論的惟心主義。 

洛克認為外在世界的物體具有第一層和第二 

層 的 特 性 ；柏 克 萊 卻 認 為 〔愛 德 華 滋  

( E d w a r d s  )•亦同意〕，假如我們能說思想  

是一個頭腦內的意象（mental i m a g e  ) ，那 

麼我們就可以提出一套基督徒的惟心論，來 

回應洛克看來是無神的思想。但柏克萊這個 

設想是有漏洞的，因為我們雖然可以說，神

的旨意是要 X 存在或發生，這便足以構成 X  

存在或發生的足夠條件，這卻不等於說 X 是 

只存於神的思想內。

在 康 德 （K a n t  r 及黑格爾 ( Hegel )*的 

哲 學 裡 ，惟心 論 可 說 是 康 德 之 「哥白尼革  

命 」的結果—— 康德認為人的認知會改變所 

認知的對象；黑格爾則說，實體在歷史中， 

是按著辯證的進程而邁向絕對理念去，而求 

知者與認知對象之關係，只是一種方便的和 

傳統的關係，此關係與實體本身是什麼，反 

而沒有必要的關係。

影響基督敎神學的，是一種被稱作超越 

或 絕 對 的 惟 心 論 ，這是一種康德後期的版  

本 。像康德一樣，它否認人有認識神的任何 

可 能 ，不管是透過理性或敢示都不可能；結 

果惟心論者就只好透過遍在的和倫理的角  

度 ，來了解基督敎信仰。他們認為福音者， 

不能透過神人的自獻來把人從罪惡中 g 救出 

來 ，只能藉著仿效拿撒勒人耶鮮的倫理敎  

訓 ，進而引進神的國度於地上。這種思想正 

是像立敕爾（Ritschl )* 一類神學家的整本。

惟心論是透過科爾雷基（Coleridge )*和 

摩 里 斯 〔M a u r i c e" ；參 基 督 敎 社 會 主 義  

( Christian Socialism f〕等人的作品而影響 

整個英語世界；在蘇格蘭則是透過愛德筆• 

克 耳 德 （E d w a r d  Caird, 1835 〜 1908 ) ，和 

約 翰 ’克 耳 德 （Jo h n  Caird, 1 8 2 0〜 98 ) 兩 

兄弟而傳遍，它亦是更正敎中新神學思想的 

主要根源。

康德特別注意藉道德來證明神的存在； 

但對他來說，道德命令雖然是來自神，他重 

視的倒是人的自主權和自己制定出來的道德 

律 ，以及決定要怎樣遵行。從基督敎神學的 

角度來說，在康德的哲學，人的地位幾乎是 

與創造者等同的，是人給予這世界有它的特 

性 ，也是人自己建立他要遵守的道德律。

從一個不太專門的意義來說，惟心論也 

是一種理想主義，以持守及推廣「理 想 」為 

務 ，與 「觀念 」相 對 。基督徒以完全符合神 

旨意 ’或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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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理想，但我們必須注意，這種理想是 

不能在此生達到的。持相反意見的稱為完全 

主 義 （Perfectionalism f ，認為人可以在此  

生達到德性完全的地步，這是對人的罪性看 

得不夠嚴肅所致；加 爾 文 （Calvin T 與信義 

宗神學皆反對這種敎義。

參考書目

A. C. Ewing, Idealism: A C ritic a l Survey 

(London, 1969); B. M. G. Reardon, From Coleridge 

to Gore (London, 1971); W. H. Walsh, Hegelian 

Ethics (London, 1969).

P.H.

Id e o lo g y意識形態

m
「意 識 形 態 」 一 詞 源 自 啟 蒙 時 代  

( Enlightenment*； Ideologues ) 的 哲 學

家 ，他們以實證論的方法指出，透過敎育改 

革而達致社會改革，應以理論作基礎的，這 

基礎即是概念的成形；法國大革命前不久， 

革命理論者即以此詞來形容他們的理念世  

界 。拿破高 則攻 擊這 一派 人士 ，說他們是  

「空論家」，只活在幻想裡。

十九世紀反對純意識形態的人指出，真 

的理念都是可實現的，因為那時代的人認  

為 ，真實的描述都是科學的描述，亦只有科 

學描述才具真實的意義，其他都是幻想。在 

馬 克 斯 （M a r x i s m  )*的 作品，意識形態被分 

作三個級別。第 一 ，最普通的用法：意識形 

態是指任何社會形成過程中所產生的一般概 

念和意義，它們是一種「信仰的大氣候」， 

屬於當地人的理想，也是他們沒批判性地接 

受的。

第 二 ，理念被普世化及絕對化：人不察 

覺任何理念和價值都是歷史的產物，有它自 

己的社會條件，反覺得他們相信的價值與概 

念是自古已然，也是理所當然的。人正是本

於這種幻覺及無知，而把自己的意識形態普 

世化和絕對化。

第 三 ，意識形態被改變的階段：社會結 

構不斷在改變中，而促使其改變的，是社會 

各階層的利益存在矛 盾。這種矛盾是無形  

的 ，卻無時無刻不在進行。馬克斯主義者一 

直想尋找一個科學的方法，來描述這場隱形 

的矛盾鬥爭，希望找出意識形態所暖蔽的真 

相 。

後黑格爾時期的馬克斯主義者一直認  

為 ，基督敎只是一種意識形態；基督敎學者 

則 指 出 ：雖然有些基督徒所持守的，是某個 

文化下的價值系統，多於是聖經的信仰，基 

督敎本身卻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我們在下面 

分別研究意識形態在近代的意義。

意識形態與偶像崇拜

曼 漢 （Karl M a n n h e i m  ) 的 作 品 ，使人習慣 

把意識形態與烏托邦放在對立的地位來討  

論 。二者相同的，都是指不能實現的理想； 

但在共產主義者的作品內，他們通常稱意識 

形態是用來輩固現況，使不能實現之理想繼 

續 成 為 理 想 的 媒 介 ；而烏托邦則指推動社  

會 改 革 ，使之邁進更理想之境的動 力。從 

這 角 度 而 言 ，基 督 敎 本 身 實 在 不 能 等 同  

意 識 形 態 ，因為不少社會改革的動力均來  

自 基 督 敎 思 想 〔參 解 放 神 學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f ; 婦 解 神 學 （Feminist 

T h e o l o g y  )* ; 希 望 神 學 （Hop e, T h e o l o g y  

of )*]。

不容否定的是，有些人相信的基督敎， 

實與意識形態沒有分別，而且因著許多「神 

聖論准」的 加 基 ，已經與偶像（Idol )*的地 

位 相 差 無 幾 。德 人 高 德 士 活 （B o b  G o u d -  

z w a a r d  ) 在 1 9 8 2年出版一本小書 （中譯為 

《時代的偶像》，即指出現代人是活在意識形 

態牢籠的世界裡；他舉出的事例雖以戰後的 

蘇 聯 、美國和英國為主，若用同樣原則來解 

釋中共，意識形態的控制尤為明顯。

他 指 出 ：當人致力追求某一目標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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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到一地步，甚至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來達 

到 目 的 ，導致這目標或理想轉變成偶像來操 

縱 人 ，這時一種意識形態使產生了。

如 一 個 人 視 「發 財 」為人生最終的目  

標 ，便以財富來靈定人及自己的成敗 ;就如 

一個社會若以發展經濟作為首要目標，亦會 

犧牲某些不能趕上目標的經濟模式，不管這 

種犧牲會牽渉多少人在內。像印度致力發展 

高科技之經濟模式，不管這模式是否與絕大 

多數人以農為本的生產模式脫節，結果未見 

其 利 ，先見其害。又如 3 0 年 代 始 ，很多國家 

的政府不斷鼓吹消費主義，以對抗嚴重的失 

業 情 況 ，如此一來，「發展經濟」就成了這 

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亦是他們的偶像。

又如為了確保安全，6 0 、7 0 年代的美 

蘇中印等國全力加強軍備；就是到了雷根時 

代 ，他 在 r 安全意識」的影響下，不惜把國 

家財政預算推到美國歷史頂點，造成空前的 

預算赤字 ；從直接的經濟影響，雷根時代的 

高 赤 字政 策，與 之 後 布 希 （G. B u s h  ) 時代 

的經濟倒退不能說全無關係。9 0 年代初期美 

俄關係緩和，昔日做成的核武器從限制到消 

除 ，又成了另一輪會談的爭持對象。已有人 

指出軍備競賽實在是侵犯了人類各層面的自 

由 ，包 括 國 家 的 、社 會 的 、家 庭 的 、個人 

的 ，以及整個文化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實在 

不容忽視。

當 然 ，人不可能完全擺脫意識形態來生 

活 ，我們真正的問題只在缺乏自我反省的敏 

m ，和破除偶像，好能忠於信仰的勇氣。什 

麼時候我們推崇某一個人、某一種思想或目 

標 ，也應同時省察它是不是成了終極目標。 

我們的世界已落入困局。科技發展、經濟増 

長 、安全保障等並非不好，問題是我們已讓 

它變得無可控制，結果非但不能解決當初的 

問 題 ，反使問題更複雜，令人類面對的災難 

更無法解決。

要衝破意識形態的牢籠，我們需要破穀 

的 勇 氣 ；殼要被擊破，人必須有一客觀的標 

準 ，以指出某些意識形態確然已成為牢籠人

的 殼 ，和破除它的目標—— 那就是認識聖  

經 ，和因認識真理而得的自由；儘管連認識 

聖經的角度也可以是意識形態的一種，我們 

卻不能在沒有客觀標準下奢言舊標準、舊制 

度 。

參考書目

高德士活著，《時代的偶像》，林德明、角聲翻譯 

小組合譯，角 聲 ，1989 ( Bob Goudzwaard, Idols 

of Our Time, ET，1984 ) ； N. L. A. Lash, A Matter 

of Hope ( 1981); K.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

pia (1936); J. Plamenatz, ideology (1970); M. Seli- 

ger, The Marxist C onception of Ideology (1977).

楊化谷

I d o l 偶 像 英 文 「偶 像 」一 詞 ( idol) 源 

自希騰文的 eidolon，而 eidolon又屬於一 

組含義極廣的詞語，包 括 character ( 英 ： 

character ) ，指 記 號 、印 記 ； idea，觀念 

( 希 騰 哲 學 極 重 要 的 詞 語 ，惟不見於新  

約 ）； eikdn，複 製 品 、形 像 ； typos，表 

記 、複 本 ； h o m o i d m a，表 象 ； apaugas- 

m a  > 反 映 、迴 光 ；h y p o d e i g m a，例 子 、證 

據 等 。這 組 詞 均 有 一 共 同 意 思 ，即 「代 

表 」，它本身不是亦沒有所代表的真體。舊 

約的神禁止人為祂樹立任何形像來代表祂， 

故 「偶 像 」 eidolon 一詞在聖經都是用在反 

面的意義，因為它本身既银所代表之神紙實 

體 ，偶像與它代表的亦沒有關係。絕斜的一 

神觀不容許設立任何形式的偶像，因此七十 

士 譯 本 的 eidolon，雖是代表舊約聖經中大  

約十五個希伯來詞語（包 括 g illO IJm ，利二 

十 六 30 ；結 六 4 及 下 ；f 顿 m  ’創三十一

19 ) 等 ，它們全是表達一種輕視或責備的意 

義 。這種用法到了晚期猶太敎都沒有改變  

( 如 ：拉一  7 ；馬 降 比 一 書 十 83 ；四書五 

2 ；十二使徒遺訓六 3 ) 。

但說偶像並不代表任何實體一說法，只 

是相對於耶和筆是惟一的真神，因此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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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之真體的信仰而言。舊約有時亦稱偶像 

之 背 後 是 撒 但 （Satan r 的 力 量 ，是可憎  

的 ，也 是 必 要 被 消 滅 的 ，特別是指亞舍拉  

( 代下二十四 18 ) 。此等勢力常以即時可見 

之力量來迷惑眾人，使人以為它比耶和筆更 

有 力 量 ，不少以色列人就被吸引過去了。這 

種情形在亞述及巴比倫稱霸中東時尤為嚴  

重 。耶 四 十 四 15 ~  1 9 ，結第 A 章均記述以 

色列人受偶像崇拜影響到怎樣可怕的境地， 

而先知提出神必審判的警告亦是極其嚴厲的 

(賽 十 11 ；耶 九 13 ~  16 ;結 八 1 7 及 下 ) ,  

他們對偶像的諷刺亦最為無情（結 八 10 ；代 

上十六 26 ：代下二十五 15 ；何八 4 及 下 ，十 

三 2 ；耶十四 22 ;哈二 1 8 及 下 ），但最生動 

的是賽四十 1 8 及 下 ，四十四 9 ~  2 0 ，四十 

六 1 及 下 。此傳統到了晚期猶太敎仍然保留 

著 (如所羅門智慧書十四 15 ；巴錄書六章之 

耶利米的信）。

死海古卷中的偶像常是就寓意法來用， 

與 現 代 用 法 相 似 （I Q S  2:11; 17; 4:5; I Q M  

4:15, 19; I Q  22; 4 Qflor 1:17; C D  20:9 ；參 

A. R. C. Leaney, The Rule of Q u m r a n  and 

its Meaning, 1966, pp. 134f. ) °

新 約 用 的 e/'ofO/on有指實物，亦有從寓 

意法來用。祭物獻給偶像就是指實物，此問 

題在哥林多書信討論得最為詳細。但從寓意 

法來 用 ，更是新約特色之一，特別是指心中 

的貪念（弗五 5 ;西三 5 ) ；因為貪愁叫人的 

心偏離基督，以所要之物代替基督的地位。

新約論偶像是從基督論（Christology ), 

的角度出發。福音書沒有提及偶像的問題， 

因為在耶穌時代的巴勒斯坦，偶像根本沒有 

地 位 。但當福音傳到外邦，如安提阿，問題 

就變得現實又嚴峻了。

首 先 ，論到外邦人敎會與耶路撒冷敎會 

在該守的規條上，眾使徒均同意完全屬於猶 

太敎傳航者（如割禮，Circumcision, ) ，外 

邦人可以不必遵守，但有些是關乎基督信仰 

的 ，外邦信徒就必須遵守。其中之一就是禁 

戒吃祭偶像之物，因為偶像代表「鬼 」，人

不 能喝主的坏又喝鬼的杯，偶像只能帶來  

r 汚 犧 」（alisgemata ) ，是信徒必須逃避  

的 （徒 十 五 2 0 、2 9 ，'二十一  25 ) ；這禁令 

為第一次使徒在耶路撒冷召開的會議一致通 

過 。

第 二 ，禁吃祭偶像之物，到了哥林多城 

就產生現實的問題（參楊牧谷，《作祂的僕人 

—— 哥林多後書研讀》，校 園 ，1992 ) 。該 

地市場出售的肉食均曾獻給偶像，故厳格遵 

守第一次大公會議的禁令，就差不多等於要 

信徒吃素了。保羅在林前第八和第十章，頗 

靈活地處理這些問題。首 先 ，他同意偶像算 

不得什麼；意思是說，偶像完全不能代表任 

何 意 義 或 力 量 。因 此 ，放 在 偶 像 面 前  

( 「祭 」 ）的 食 物 ，跟放在任何地方沒分  

別 ，只要自己的良心不受責備，他可以懷著 

清潔的良心吃市場買回來的肉類（林前八 

4 ) 。但跟著保羅提到一個更高的原則：愛 。 

倘若有信心軟弱（即受良心責備）的信徒自 

己過不了這一關，看見別的基督徒吃，他自 

己也會因為懷疑而跌倒，基督徒使有責任為 

了他的緣故而不吃。保 羅 自 己 的 態 度 是 ： 

r 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遠不吃肉， 

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林前A  9 ~  13 )

第 三 ，保羅對偶像的寓意用法，對現代 

基督徒才是最具警惧力，這用法是源自耶穌 

的言論。耶穌在山上寶訓曾明言：「一個人 

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 那 個 ，就 

是重這個、輕 那 個 。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 

事 奉 瑪 門 。」 （太 六 2 4 ) 瑪 門 是 指 「財 

利 」，引伸之 ，它代表貪財或貪念，這正是 

保羅的用法。他在情愁之罪下，把拜偶像與 

種種貪念（p'eonexia ) 等 同 ，就如蔡淫、邪 

術 、仇 恨 、結 黨 、紛爭 等（加 五 1 9 及 下 ；弗

五 5 ：西 三 5 ；另 參 啟 九 2 0 及 下 ，二十一

8 ，二十二 15 ) 。任何形式的貪念都會蒙蔽  

及代替愛，包括愛人及愛神，代之以近乎病 

態的愛己，表達形式可以是愛名、愛權力和 

愛 財 利 ，它們是引致紛爭結黨的主因；這樣 

的貪念是把神旨意之外的事或物，當作神靈



Idolatry 574

一樣來膜拜了。

尉現代人來說，偶像可能以更狡猎的面 

具 登 場 ，名 之為意識形態 （Ideology )* ；不 

知道反省的人，常會為某種看來是屬於真理 

的 口 號 （如南非部分白人敎會的種族隔離政 

策 ）而 努 力 ，卻其實只是為了私己的利益。 

神 也 者 ，只成了間接的參考點，最直接的仍 

是自己的得失，這是偶像崇拜的特徵。

參考書自

K.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I/I, pp. 182 ~ 

206; G. C. Berkouwer, Man: The Image of God 

(1962)； E. R. Bevan, Symbolism and Belief (1938)； 

F. Buchsei, T D N T  II ’ pp. 375 〜 80; D. Caims, The 

Image of God in M a n  (1953)； H. von Cam- 

penhausen, ‘The Theological Problem of Images in 

the Early Church', Tradition and Life in the 

Church (1968), pp. 171 〜 200; G. Cope, Symbolism 

in the Bible and in the Church (1959)； F. W. Dillis- 

tone (ed.), Myth and Symbol (1970)； J. Gray, ‘Idol, 

and 'Idolatry', IDB, vol. 2 (1962); J. C. Hurd, Jr., 

The Origin of I Corinthians (1965)； Liddell-Scott, 

pp. 384f.; J. J. Stamm and M. E. Andrew, The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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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I d o l a t r y 拜 偶 像 參形 像 （I m a g e s  )

Ig n a t iu s  伊 格 那 丢 （約  3 5  ~  1 0 7  )

我們對這位袍道士在坂信基督前的事廣幾近 

無 知 ；加 入 敎 會 到 約 1 0 7年狗道之間的生  

平 ，則是從他的信札，和古敎父的記述編建 

而 成 。

生平

伊格那丢可能是敛利亞人。有學者根據他寫

的 一 封 信 （Ep. ad. R o m a n o s ) ，推斷出他

未信主前’可能是迫害信徒的（J. B. Light- 

foot, Apostolic Fathers, part II, 2 vols., 

London, 1889 ) 。愛 任 紐 （Irenaeus f 說他

是 個 拘 道 士 ，絵 丢 到 猛 獸 中 而 死 （Haer. 

V.xxviii.4 ) 。俄利根 （Origen )*在解釋路加 

福 音 時 （Prologue to Cant.) 曾提及他，說

他是繼承使徒彼得而為安提阿敎會第二任主 

敎 ，其荷道過程與愛任紐所記的相若；但史 

家該撒利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 )•則說他 

是第三任，第二任是友阿丢 ( Euodius ) 。

我們不盡清楚伊格那丢犯了什麼罪被  

判 死 刑 ，只 知 道 他 是 從 安 提 阿 被 押 到  

羅 馬 行 刑 ，途 中 經 過 士 毎 拿 ，為坡旅甲  

( Polycarp ) 熱 烈 歡 迎 ，而附近的敎會亦派 

人去探望他。伊格那丢寫了四封信給他們， 

包 括 給 以 弗 所 敎 會 、 馬 內 夏 敎 會  

( M a g n e s i a，古希騰一區，位於撒狄與士每 

拿 之 間 ），和他拉勒敎會 ( Tralles，位於買 

安德流域以北的富庶城市）；第四封是寫給 

羅 馬敎會，求當地信徒不要代他向世俗權力 

的 羅 馬 政 府求 情，免奪去他為主殊道的機  

會 。

之 後 ，伊格那丢被帶到特羅亞，在那裡 

寫了三封信，一封是給非拉鐵非敎會，一封 

給士毎拿敎會，另一封是給坡旅甲。然後經 

過馬其頓去意大利，至終在羅馬郁道（很可 

能是在圓形大劇場，Col o s s e u m  ) ；此事為 

坡旅甲及俄利根證實。關於伊格那丢陶道的 

情 況 ，至今有五種說法，沒一個是可靠的。

伊格那丢書信

自中世紀一直到本世紀初，伊格那丢的信均 

引起學者極深的關注，主要原因自然與他是 

第一世紀的敎會領袖有關。第一世紀的人而 

又有敎會文獻留存於世的極少，他的信自然 

大受重視。其次是信的內容，他的信明顧地 

置主敎於長老之上（主敎與長老在希騰文是 

同一個字），自然受到行主敎制的敎會重視 

(特別是天主敎與聖公會） 。最 後 ，信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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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神性及敬虔生活（如羡慕残J道 ），是 

敎會極寶貴的史料。上述三項我們分別處理 

於 後 。

1.伊格那丢信礼的類别

一共有十五封信都說是伊格那丢寫的，其中 

七 封 （1. A d  Ephesios.’ 2. A d  Magnesias-, 3. 

A d  Trallianos, 4. A d  Romanos; 5. A d  Phi- 

ladelphenos-, 6. A d  Smyrnaeos, 7. A d  

Polycarpum ) 見於希騰短版本及長版本。

長 版 本 另 加 五 封 （1. A d  Mariam Cas- 

sobolitam，另加據說是馬利亞給伊格那丢的 

回 信 ； 2. Tarsenses； 3. A d  Antioche- 

nos; 4. A d  H e r o n e m  diaconum Antioche- 

n u m； 5. A d  Philippenes ) 。此 外 ，另有三  

封只見於拉丁版本，其中兩封是寫給使徒約 

翰 ，一封是寫絵馬利亞。惟此三封是偽託， 

殆無異議。

七封收於希膜文短版本者，代號為 G 1 ， 

均 只 見 於 獨 一 文 獻 （C o d e x  Mediceo- 

Laurentinus ) 。此七信之拉丁文版本，最早 

是烏社爾主敎（J. Ussher, 1 5 8 1〜 1656 ) 編 

訂 ，他是根據兩個版本編成的，顯出極高之 

批判學涵養，尤以《達坡旅甲書》（Polycarpi 

et Ignatli Epistolae, 1644 ) 為 然 。除了希膜 

文及拉丁版本外，我們還有敛利亞版本（不 

完 整 ）、亞美尼亞版本，和古埃及版本。

短 希 騰 版 本 （G 1  ) 最 早 是 佛 喜 阿 斯  

( Vossius ) 於 1 6 4 4年 出 版 ，之後有無數版  

本 ；但最可靠的仍為查思（Z a h n  )和萊特佛 

特 （Lightfoot) 二版本。

長希膜版本的共有十二封，代號為 G 2 。 

所謂長版本者，是後人在信中加了許多話， 

故篇幅較長。此長版本亦有拉丁文及亞美尼 

亞 版 本 ，最早為柏西斯 （Pacaeus ) 於 1557 

年出版。近代版本以查恩的最為可靠。

最後三封（達以弗所、羅馬及坡旅甲的 

信 ）亦見於更短的版本內，只有敏利亞文， 

最早為居里頓 （Cureton ) 出 版 ；他是本於  

1 8 3 9、1 8 4 3及 1 8 4 9年在奈翠沙漠（Nitrian

2 .信礼真實性的♦辨過程

鑑於此信札的董要性，敎會學者重視它之真 

實性是可以理解的。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發現 G 1 的 時 候 （即七封短 

希騰版本的信）。拉丁版本另加上的三封只 

見於拉丁文的信，為大多數學者質疑。但天 

主敎學者大多數承認 G 2 全 部的 信 ，而更正 

敎學者則否定 G 2全部的信。

第 二 階 段 的 爭 辯 是 於 G i 出版時掀起  

的 ，此時人一般接受 G 1 是伊格那丢信札的  

原 貌 ，G 2 則為後人増 f T而 成 。不過就是在 

第二階段，G 1 的真實性也有許多人懷疑。

第三階段的爭辯是敛利亞版本面世之  

時 ，代號是 S 。S 的編者居里頓曾宣稱，伊 

格那丢最後的書信及最真的版本終於出現  

了 ，這宣稱對十九世紀中葉有特別的意義：

1.基督的神性再受重視，這是伊格那丢書信 

的主要內容；2.敎會的敎制正處於備受質疑 

的 時 代 ，伊格那丢力主主敎制，是敎會樂於 

看 見 的 ；3. S 版本有四封全新的信，引起人 

的好奇。當時好些學者都以肯定的角度來看 

S 版 本 ，但反對此說的人更多（包括 D e m i n -  

ger, U h l h o m ,  M e r x ,  Z a h n  ) ；大多數學者認 

為 S 只 是 從 G i 撮述而 成，當初力主 S 為最 

早版本的學者，現今都放棄此意見了。

現在的意見可分兩派：1. G 1 版本是伊  

格那丢書信的原樣，或說是最近原樣；2.伊 

格那丢的信一封不全，都散失了。經過查恩 

與萊特佛特精細研究後，相信第一意見的人 

有増無已。哈 納 克 （H a r n a c k  )*曾認為此組 

書信是在哈德良 ( Hadrian, 76 ~  138 ) 末期 

時 寫 的 ；後來他放棄此說，承 認 G 1 是在他 

雅 努 （Trajan, 53 ~  117 ) 在位之末期（110 

〜 7 ) 寫成的。

3.信的内容

G 1 的 信 （特別是《達羅馬人書》）可反映出一 

個完全奉獻給基督之人的內心世界，他對基

Desert )發現的抄本而編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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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毫無保留，甚至是自己的性命—— 他視為 

基督捨命是人最高的榮耀。這種對袍道的熱 

切 ，曾 被 人 批 評 為 「虛 假 的 英 雄 主 義 」

( B a u r  ) ，進 而 認 為 G 1 的信是後人偽造  

的 。但第一世紀信徒不害怕為主捨命，甚至 

視死為有益（羅 A  3 8 ，十 四 8 ：徘一 2 0 ，三

10 ) ；這種心情與英雄主義全無關係，反而 

與他們明白的復活真理大有關係（林前十五 

3 6 、53 ~  55 ) 。故他們無視死的威脅，反 

而在哈德良迫害敎會期間，以誇勝姿態來面 

對 死 亡 ，這是可以了解的。故哈納克認為這 

種熱切袍道的精神，正好說明 G 1 反映出作 

者的性格是真實的，不是虛構出來的。

伊格那丢厘虞警告敎會提防那些鼓勵人  

作猶太敎信徒的異端，認為他們了解的基督 

不夠 真 實 ，含 有幻影派（參 基 督 論 ，Chris- 

tology* ) 的意味。他稱耶穌基督為 r 我們的 

神 耶 穌 基 督 」 （/70 theos h e m o n  lesous 

Christos ) ，是真正的神、真 正 的 人 。祂的 

出 生 、受苦 及死 亡 都 不 是 表 象 ，而是真實  

的 。復活升天後，基督繼續藉著聖餐與敎會 

同 在 ；他稱餅是 r 耶穌基督的肉，此肉是為 

我們的罪受苦」。

在敎會受逼迫的時代，伊格那丢非常看 

重主敎的地位，認為主敎可聯合地方敎會， 

使她產生內聚力，又能保守敎會的純潔。伊 

格那丢承認的敎會聖職可分三種：主 敎 、長 

老和執事 ，而主敎是最高權責的人。但他了 

解的主敎職權是屬地方的，不是普世的。敎 

會能舉行聖餐及婚禮，皆因有主敎；主敎不 

在 ，敎會就不能舉行聖餐及婚禮。

伊格那丢對羅馬敎會非常尊重，稱羅馬 

敎 會 r 在羅馬人的地區掌權」；但他沒提及 

羅馬的主敎。

伊格那丢為整個基督敎尊崇，但記念他 

的節期則各有不同：天主敎是十月十七曰， 

聖公會是十二月十七日，希臓敎會是十二月 

二十白。

參考書自

中譯本見「伊格那丢書J ，《基督敎早期文獻選 

集》’謝扶雅譯’文藝，21990。

伊格那丢的作品：P. T. Camelot, Sources 

Chr6tiennes, vol. x (1944); J. B. Lightfoot, The 

Apostolic Fathers, part II , 3 vols. (1885); J. H. 

Srawley, Early English Church Classics, 2 vols. 

(1900)； T. Zahn, Ignatius von Antiochien (1873).

研究他作品的，上述Lightfoot之書仍為首選， 

其他可參：H. W. Bartsch, Gnostisches Gut und 

Gemeindetradition bei Ignatius von Antiochien 

(1940)； M. P. Brown, The Authentic Writings of 

Ignatius: A Study of Linguistic Criteria (1963)； V. 

Corwin, St Ignatius and Christianity in Antioch 

(1960)； W. D. Killen, The Ignatian Epistles Entirely 

Spurious (1886)； J. Pearson, Vindiciae Ignatianae 

(1852)； C. C. Richardson, The Christianity of Igna

tius of Antioch (1935); B. H. Streeter, The Primitive 

Church (1929).

楊牧谷

Ig n a t iu s  o f L o y o la  依 納 廣 ( 1 4 9 1  ~  

1 5 5 6  ) 是 耶 穌 會 （Jesuits f 的創辦人 。 

他是西班牙人，原先是個軍士，悔改歸主後 

立 意 要 作 基 督 的 精 兵 ；於 是退到 曼雷 薩  

( Manresa, 1522 ~  3 ) ，重新整理自己的思 

想 ，並追求與神更親密的關係。他就是本於 

這種黙想和神秘經驗，寫成名重一時的〈聖依 

納爵神操〉（Spirihjal Exercises, 1535 ；房 

志 榮 譯 ，光 敢 ，1 9 7 8 ) ; 此書成為耶穌會士 

靈性操練的藍本。依納爵的靈修神學亦是透 

過《聖依納爵神操》來表達的。

《聖依納爵神操》提供為期一個月的嚴格 

訓 練 ，在導師指導之下，學員要認識自己， 

並且把自己奉獻給神，好發現神為他一生所 

定下的旨意，或是更新自己奉獻的心志。

操練之始是黙想基督的國度，和兩個標 

準 ；接受操練的人聽到作王之基督對他的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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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應徵入伍，好對抗撒但。整個操練集中 

黙想福音書中耶穌的歷史；接受操練的人與 

活的基督相遇，接受祂的訓練，並且學習服 

事 神 ，和藉著基督的十字架得勝。依納爵的 

靈性生命基本上是本於愛而發的：基督徒明 

白了基督的愛，就會不斷地反問：「我還可 

以為基督的緣故多作些什麼呢？」

另 參 ：天 主 敎 反 改 敎 運 動 （Reformation, 

Catholic Counter- ) °

參考書目

H. Rahner, Ignatius the Theologian (London, 

1968).

RJ.B.

真 相 ，以致犯罪的。三種情況都是不可饒恕 

的 ，雖然它們的刑量各有不同。

天主敎神學家比較重視因無知而引致的 

罪 行 ，尤其是不可克服的無知，以用來解釋 

有些人因著他成長的背景及環境，使他們不 

能接受敎會的敎導。

參考書目

K. E. Kirk, Ignorance, Faith and Conformity

(1925).

楊牧谷

Ignorance, Invincible 不 可 宪 服 的 無

知 參無知（Ignorance ) °

Ig n o ra n c e無 知 這 是 道 德 神 學 的 用

語 ，分 作 「不 可 克 服 的 無 知 」 （.invincible 

ignorance ) 和 「可克服 的無 知 」 （vincible 

ignorance ) 。道德神學家認為，有一種無知 

是無論人作出什麼道德上的努力，都無法除 

去 的 。這種無法克服的無知雖然會引致錯誤 

的 行為 ，人卻得到饒恕，不需負刑責，因為 

它的本質既非人刻意去犯，亦不是人力能糾 

正 過 來 。 古 典 的 例 子 是 埃 迪 帕 斯  

( Oedipus ) 娶了母親 為妻，因為他不知道  

她是他的母親；近代的例子是弱智人士犯了 

為正常人而設的律例。

與不可克服之無知相對的，則是可克服 

的無知。人可以、卻不肯去克服以致犯罪， 

這是該受刑責的。可以克服而不去克服的無 

知 ，包括人若肯多方面採集資料便能避免犯 

錯 ，或只要有合理的道德努力便可避免的  

罪 。

可克服的無知又分作：1. r 簡單的」， 

意思是人只作了起碼的努力，結果犯錯，他 

若肯多一點努力便能避免；2 . 「全然的」， 

是那種一點都不肯努力，又沒有理由不肯努 

力 的 ；3 . 「刻意的」，是一種立意不肯找出

Ignorance, V in c ib le 可 克 服 的 無 知

參無知（Ignorance ) °

旧 S 耶 鮮 代 號 這是古時（最早為主後三 

世 紀 ，十世紀後罕用）抄本以一種大圓體字 

來代表耶穌的，常見於大敎堂之攻瑰窗上。 

它原是拉丁文字母，代表希腿文的 I H 1 0  

Y I ，如拉丁文版之路加福音六 3 即見用 

( C o d e x  B e z a e  ) 。第二個字母之 H ，其實 

是代表希職文之 7 ，不是拉丁文的 h ，但為 

後 人 漸 忘 ，結 果 人 誤 以 為 i h s是 代 表 Ih- 

esus °

後來 I H S 演變成代表三個不同詞語之  

字 首 ' 如  lesus H o m l n u m  Salvator ( 「 

耶 餘 ，人 類 的 救 主 」 ），或 //? H o c  Signo 

( Vinces) ( 「汝憑此記號得勝」）。到了 

中世紀，I H S 成了方濟會和耶穌會愛用的標 

記 ，因此大敎堂攻瑰窗常見此標記。耶穌會 

有 時 以 此 代 表 Jesus H a b e m u s  Socium 

( 「我們以耶穌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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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F. J. Dolger, Das Fischsymbol in frOhchhst- 

licher Zeit, vol 1. (1910), p p . 355 〜 61; L. Traube, 

Nomina Sacra (1907), pp. 156 〜9; F. Victorius, De 

Vetustate et Forma Monogrammatis Nominis 

Jesu (Rome, 1747).

楊牧谷

I m a g e  of G o d 神 的 形 像 人 是 「按 」

( 英 文 為 a s ，是 譯 希 伯 來 文 之 質 詞 beth 

essentiae ) 神 的 形 像 （样 / e m  ) 與 樣 式  

( c f m O t ) 來 造 的 （創一 26 ~  27 ) 。「形 

像 」是 指 相 ’或 r 塑 膠 像 」 （Eichrodt ) ； 

而 「樣 式 」所描述的「形 像 」有兩 方 面：1. 

限制—— 人並不等於神；2.反映一 人是神 

的 一 個 反 照 ，亦 應 活 得 像 祂 的 r 受造類  

比 」，因 此 二 者 均 是 指 此 完 整 概 念 （創五 

1 ; 雅 三 9 ) 。神 學 傳 統 中 有 把 「形 像 」與 

「樣 式 」完全分開處理者，這種做法是沒有 

聖經根據的。

聖經稱人為神之形像的經文並不算很多 

( 創一 26 ~  27 ’五 1 ~  3 ，九 6 ;林前十一 

7 ；雅 三 9 說人的被造；林後四 4 ；西一 15 ； 

另參來一 3 說基 督 ；羅A  29 ；林前十五 49 ； 

林後三 10 ；弗四 22 ~  24 ;徘三 21 ；西 三 10 

說 基 督 徒 在 基 督 內 被 更 新 ）；但 說 imago 

Dei ( 「神的形像」）在系統神學的地位遠  

比在聖經神學為重（如 ：H e r m a n n  Gunkel, 

1862 ~  1932 ) ，也是值得懷疑的。雖然從統 

計 數 字 來 說 ，聖 經 直 接 用 人 是 按 r 神的形  

像 」來造一語，出現次數的並不很多，但本 

於此概念來論到人的經文，卻遍佈聖經毎一 

部 分 （如 ：詩 八 ；羅一 1 8 及 下 ；緋二 5 ~  

11) 。

钟的形像之解釋

在神學發展史（History of T h e o l o g y  )*上 ，

神的形像之解釋十分多元化；最值得注意的

有 ：

1 .神 人 同 形 論 （A n t h r o p o m o r p h i t e s， 

又 稱 A u d i a n i，四 世 紀 ) :說人就是神真實 

的 形 像 （即神亦有頭髮、五 官 、四 肢 ，如人 

一 樣 ），故人就 如神 的鏡 子反 映。此說對  

r 形 像 」一面的意義是夠重視了，卻忽視了 

聖經語言極強烈的擬人化性質。神是看不見 

的 ，故亦沒有固定的形像。

不 過 ，創 造 一 事 是 使 神 的 無 形  

( invisibility ) 具 有 可 見 的 形 （羅一  19 ~

20 ) 。改革宗神學家曾說，人的外形亦能反 

映出神不可見的一面，如德性與靈性方面的 

特 徵 。加 爾 文 （Calvin )*亦 說 ，連人的身體 

也可見出神形像「某些火花」在閃燥著 （加 

爾 文 著 ，《基 督 敎 要 義 》 I . X V . 3 ，文 藝 ， 

®1991 ； 另 參 赫 曼 . 巴 文 克 ， H. 

Bavi nck ) °

2. 第 二 個 方 法 是 看 神 三 位 一 體  

( Trinity )*的本體為一原型，進而尋找人的 

「三位一體的足印」 （vestigia Trinitatis ’ 

參創一 2 6 之 「我們要…… ，」）。奥古斯丁 

( Augustine f 說 ：「創造主已經把不朽放

在人的靈魂中」 （D e  TrinitateUA ) ; 他認 

為人靈魂之「三位一體的足印」，是記億、 

理性與意志。

此說除了三位一體的基礎外，還有好些 

地方是頗有意思的。它符合聖經之預設，說 

人的墮落沒有完全摧毁神的形像（創 九 6 ； 

雅 三 9 ) ; 但它的弱點卻是隱伏的二元論  

( 如看此形像只存於理性的「靈 魂 」 ） ，再 

者 ，它說神的形像是在人的裡頭，而聖經只 

說人本身是按神的形像造的。

3.按 人 的 「管 理 」權責來理解肿的形像 

( 創一 26 ~  2 8 把 「形 像 」與 「管 理 」放在 

一 起 ） ，這種界說與聖經其他地方的解釋也 

是配合的 （如創九 6 之神按自己形像造人， 

是 本 於 創 九 1 ~  3 之 「新 創 造 」的意義來  

用 ；詩 八 亦 如 此 ；來二 5 ~  9 則說基督是  

「新 人 」，是真正的神的形像，等待將來全 

權管理的時候） ；其弱點是，創一 2 6 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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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在 27 ~  2 8 節 表 明 ，管 理 之 權 責 只 是 神 形  

像 的 一 功 能 ，而 不 是 它 的 定 義 。

4. 有 人 從 倫 理 和 認 知 的 角 度 來 解 釋 神 的  

形 像 。神 是 聖 潔 和 公 義 的 ，按 神 形 像 來 造 的  

人 亦 是 如 此 。 加 爾 文 透 過 釋 經 力 主 此 說 。 

他 說 ，為 恩 典 所 重 建 的 （再 造 ） ，正 是 被  

罪 所 站 汚 的 （墮 落 ） ，因 此 他 認 為 弗 四 24 

和 西 三 10不 僅 是 論 董 生 ，亦 是 「摩 西 論 及  

之 神 的 形 像 ，亦 即 是 靈 魂 的 誠 實 與 正 直 」

( Commentary, o n  Col. 3:10 ; 參 《基 督 敎  

要 義 》1.XV.4 ) 。這 樣 說 來 ，神 的 形 像 便 包 括  

聖 潔 、公 義 ，及 真 理 的 知 識 ，而 形 像 一 詞 所  

指 的 ，就 不 僅 限 於 外 在 的 了 。

改 革 宗 神 學 （ R e f o r m e d  T h e o l o g y  )* 

認 識 到 神 的 形 像 不 僅 止 於 此 ，聖 經 在 這 方 面  

的 敎 導 非 常 豊 富 （加 爾 文 即 認 為 論 到 神 的 形  

像 ，連 身 體 的 意 義 也 不 應 不 理 ） ，於 是 改 革  

宗 神 學 從 廣 義 與 狭 義 兩 方 面 來 解 釋 神 的 形  

像 ；從 廣 義 而 言 ，神 的 形 像 是 指 整 體 的 人 ； 

從 狹 義 而 言 ，神 的 形 像 是 指 人 與 神 之 信 仰 關  

係 ，這 是 人 墮 落 時 遭 破 壞 的 。

5.近 代 神 學 家 從 社 會 的 角 度 來 时 論 神 的  

形 像 。 卜 仁 納 （B r u n n e r  1 說 創 一  2 6 之 「我  

們 」 ，正 反 映 在 2 7 節 之 「他 們 」 。神 的 形 像  

並 不 存 於 獨 立 的 個 人 ，而 是 在 整 個 羣 體 內 ， 

是 藉 「在 愛 中 存 在 」 （existence-in-love ) 來  

表 達 「為 愛 存 在 」 （existence-for-love; 

Dogmatics, vol. 2, p. 64 ) °

【編 按 ：但 值 得 仔 細 介 紹 的 ，是 巴 特  

( Barth )*的 看 法 —— 他 從 男 人 與 女 人 的 關  

係 來 解 釋 神 的 形 像 。

巴 特 認 為 人 按 r 神 的 形 像 」被 造 ，這 形  

像 是 指 作 為 男 女 的 人 （C D ,  III/I, pp. 180 ~  

206 ) 。他 說 創 一  2 6 上 半 節 的 r 我 們 」不 是  

指 幾 個 神 ，也 不 是 一 般 所 稱 的 三 位 一 體 ；在  

希 伯 來 民 族 的 觀 念 中 ，這 是 指 神 多 面 的 神 性  

及 超 越 ，都 是 大 而 高 於 百 物 眾 生 ，也 是 英 文  

所 謂 「神 聖 的 複 數 」 ( divine plurality ) ° 

這 概 念 與 造 人 的 記 載 一 併 出 現 ，乃 是 暗 示 人  

之 存 在 及 其 價 值 ，個 人 的 不 比 二 人 成 為 一 體

的 高 ；二 人 成 為 一 體 怎 樣 比 個 別 的 好 ，照  

樣 ，神 多 面 的 神 性 及 超 越 ，也 比 個 別 的 眾 生  

百 物 大 。

創 一  2 7 下 半 節 說 的 「形 像 」也 不 能 單 獨  

抽 出 來 研 究 ，因 為 它 是 在 神 造 男 造 女 一 意 義  

下 出 現 ；照 樣 ，神 的 形 像 也 要 在 神 造 人 這 一  

含 義 下 才 可 以 解 釋 ；二  1 8 的 「配 偶 」 ，是 指  

r 夥 伴 」而 言 。

巴 特 說 ，這 裡 所 指 的 ，乃 是 神 要 造 一 個  

似 男 人 而 又 與 男 人 不 同 的 人 。倘 若 這 個 人 與  

男 人 相 同 ，她 就 是 一 個 重 複 ，一 個 數 字 上 的  

董 複 ；這 樣 一 來 ，男 人 的 「獨 居 」 問 題 沒 有  

得 到 解 決 ，因 為 他 只 會 遇 到 她 ，而 她 也 不 是  

別 人 ，只 是 另 一 個 他 ，他 只 能 在 她 身 上 看 到  

他 自 己 。神 造 的 若 只 是 似 他 ，她 就 真 是 屬 於  

他 ，那 麼 這 個 她 就 與 他 周 遭 的 世 界 （像 山 川  

河 嶽 、花 草 蟲 魚 ）不 一 樣 ，她 可 以 與 他 併 肩  

負 起 看 管 園 子 的 責 任 。 神 所 造 的 人 若 是 好  

的 ，這 個 人 就 一 定 要 似 他 又 不 真 是 他 ，因 此  

他 在 她 身 上 可 以 看 見 他 自 己 ，而 又 不 僅 是 他  

自 己 ，因 為 她 之 於 他 ，是 一 個 獨 特 的 人 ，一  

個 「你 」 （T h o u  ) ，正 如 他 之 於 他 自 己 是 一  

個 獨 特 的 個 人 ，是 一 個 「我 」 （I ) 。又 如 她  

是 一 個 「我 」 ， 正 如 他 也 是 一 個 「你 」

( CD, III/I, p. 2900 ) 。 巴 特 說 ， 這 就 是  

「神 的 形 像 」 。 本 於 此 觀 念 ，史 摩 （D. H. 

Small ) 進 而 解 釋 r 配 偶 」的 思 想 ：r 神 在 男  

人 心 上 造 了 一 個 女 人 形 狀 的 空 檔 ，除 了 女 人  

之 外 ，沒 有 別 的 動 物 、物 件 ，甚 至 是 男 人 能  

填 補 」 （Christian: Celebrate Your S e x 

uality, 1974, p. 143 ) °

然 而 巴 特 並 不 滿 足 於 上 述 的 解 釋 ，他 認  

為 r 神 的 形 像 」在 r 造 男 造 女 」 一 行 動 上 顧  

明 出 來 （C D ,  III/I, p. 196 ) 。神 說 祂 是 「按  

自 己 的 形 像 造 男 造 女 」 ，神 按 這 形 像 造 人 的  

結 果 ，就 是 造 出 男 和 女 來 。但 正 如 動 物 之 有  

雌 有 雄 ，因 此 這 形 像 是 屬 於 受 造 物 多 於 屬 創  

造 者 ；神 不 屬 於 男 性 或 女 性 ，因 為 性 別 是 受  

造 的 一 個 特 性 ，故 人 有 二 性 之 分 。再 者 ，神  

是 三 位 一 體 ，人 只 有 男 女 二 性 ，父 、子 、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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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代 則 是 連 綿 不 絕 的 延 續 。

巴 特 這 個 解 釋 雖 有 不 少 精 妙 之 處 ，反 對  

之 聲 仍 不 少 ： 1. 把 神 的 形 像 完 全 按 男 女 二 性  

來 解 釋 ，不 單 有 偏 差 ’ 也 沒 這 個 需 要 （P. K. 

Jewett, M a n  as Male a n d  Female: A  

Study in Sexual Relationship from a 

Theological Point of View, 1975, p. 46 ) ；

2. 倘 若 男 與 女 二 人 要 聯 合 起 來 才 能 顯 出 神 的  

形 像 ，未 婚 前 、失 婚 後 ，或 獨 身 的 人 怎 樣 體  

現 神 的 形 像 ？ 3 .按 巴 特 的 解 釋 ，耶 麻 基 督  

( 巴 特 認 為 只 有 祂 才 具 完 整 的 神 的 形 像 ）就  

不 是 聖 經 所 說 的 「末 後 的 亞 當 」 ，而 是 「首  

先 的 亞 當 」 了 ，這 種 解 釋 既 削 弱 了 創 造 記 載  

的 歷 史 性 ，亦 影 響 了 救 恩 歴 史 （Salvation- 

History f 的 發 展 ； 4. 但 最 重 要 的 反 對 之  

聲 ，是 本 於 巴 特 的 釋 經 ：他 沒 有 認 真 處 理  

厂 我 們 的 形 像 」那 個 「的 」字 的 關 係 ，這 形  

像 不 是 人 的 （因 為 人 還 未 被 造 ） ，而 是 神  

的 ，神 若 沒 有 性 別 ，祂 按 那 形 像 造 出 來 的 人  

若 真 是 男 女 二 性 ，我 們 也 不 能 用 男 女 二 性 來  

解 釋 神 的 形 像 了 （楊 牧 谷 編 譯 ，《種 好 新 約 神  

學 詞 典 》 ，卷 一 ， 194賈 ，種 好 ' 1983 ) 】。

塵經神學之縛的形像

近 年 古 代 近 東 研 究 對 「神 的 形 像 」 一 語 的 了  

解 ，有 不 少 幫 助 。 「形 像 」者 ，可 以 是 一 塑  

像 ，指 它 所 代 表 的 ，亦 可 以 是 指 王 ，是 神 牧  

為 嗣 的 兒 子 。當 領 土 主 人 不 在 時 ，在 他 管 理  

的 範 圍 內 ，這 「形 像 」就 代 表 他 的 同 在 。就  

此 意 義 而 言 ， 「形 像 」在 它 出 现 的 範 圍 內 發  

揮 的 作 用 ，就 如 「神 」是 在 祂 整 個 主 權 範 圍  

內 。這 包 括 一 個 意 思 ：人 以 「人 」 的 形 像 出  

現 （而 並 非 他 體 內 什 麼 特 質 ） ，就 足 以 構 成  

神 的 形 像 。

在 聖 經 神 學 內 ，創 一  26 — 2 8 所 凸 顯  

的 ，其 實 就 是 蟹 經 的 人 觀 ：

1 .人 的 整 體 是 大 地 的 總 督 ，他 之 於 大  

地 ，猶 如 耶 和 華 之 於 整 個 宇 宙 ；他 的 生 命 應  

是 神 聖 生 命 的 微 型 。

2 .因 此 人 就 是 「大 王 」 （參 路 三 28 ) 的

兒 子 。人與神應有愛的關係，正如人在家庭 

之內的公義、聖潔與正直一樣。

3 .所 有 男 人 和 女 人 （不僅是君王與祭  

司 ）都 是 被 造 的 ，神的形像正是人類的尊  

嚴 ，和聖經倫理的基礎（參加爾文的用法， 

《基督敎要義》’ III.vii.6 , 文 藝 ，®1995 ) 。

系統神學之神的形像

神的形像是了解及回應好些問題的基礎。環 

保 意 識 ：大地是神交付人去看守管理的（參 

管家職分 ，Stewardship** ) , 而神的形像亦 

包括守安息日的原則（參 創 二 1 ~  3 ;利二 

十三 ~ 二 十 六 ）；人道思想：人人都應從神 

的形像來看別人；性 （Sexuality f 關 懷 ：聖 

經非常強調女人的尊嚴，它看男人與女人都 

是天父的孩子；福音與规教的關像：人永遠 

無法脫離神的形像是他與上帝的接觸點，不 

管這形像怎樣受到站汚及扭曲；再 者 ，我們 

必 須就人的整全人性來了解人，任何低於  

此 、少於此的看法，皆須被指正；末世論的 

關 懷 ：將來人的身體與靈魂都要被重建，重 

得神形像的榮耀（參林前十五 47 ~  49 ; 林 

後 三 18 ;徘三 21 ) 。

另 參 ：人類學（An throp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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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F. / 楊牧谷

I m a g e s 形 像 塵 經 所 說 的 形 像

( e/kon ) ，常 是 指 ，另一媒體來代表某位  

或某 物 的 塑 像 ，像以石頭來雕動的偉人之  

像 。一個塑像含有代表及象徵的意義，但不 

僅如 此 ，它也反映出所代表的。人是按神的 

形 像 （I m a g e  of G o d  f 而 造 ，他要反映出神 

的性情，不過這只是受造物的反映而已。最 

重要的一段基督論經文是歌羅西書一  15 ~  

2 0 ，那 裡 說 基 督 是 r 那 不 能 看 見 之 神 的  

像 」，基督儘管取了人的形像，卻仍然是一 

個完全的神；但作為神的像，祂代表及反映 

出 神 的 性 情 ，就 如 基 督 所 說 ：「人看見了  

我 ，就是看見了父」（約十四 9 ) 。

在聖經以及敎會的歷史上，「形 像 」或 

塑 像 ，常是與偶像 （Idol )•和拜偶像連在一 

起 。以弗所人拜戴安娜女神，認為此女神的 

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福音傳到那裡，人知 

道神不是任何人手所造出來的像；戴安娜的 

敬拜受到威脅，雕此像謀生的工匠就作出厲 

害的反擊，民眾亦受其鼓動，爆發騒動 （徒 

十九 23 ~  41 ) 。

十誠中的第二誠嚴禁偶像崇拜：「不可 

為自己雕刻偶像… …不可跪拜那些像」 （出 

二 十 4 ~  5 ) 。我們若從它的根本意義來  

看 ，就更能明白其內容。按聖經的敎訓，明 

白神及人的關鍵，在乎明白創造者與受造界 

的關係。神是創造者，不能與任何受造物混 

靖 ；值得注意的是：禁拜偶像的命令，是緊 

跟在只有一神的宣告之後。人若敬拜及事奉 

真神之外的任何塑像，就是拜偶像，因為那 

是敬拜受造物，丽 不 是 創 造 主 （羅一 2 3 、

25 ) 。再 者 ，神是不可見的，人只能透過祂 

的啟示來 認 識 鋪 。神也是至高無上和聖潔  

的 ，人不能用世俗的方法來親近祂。人若不 

理 會 這 些 真 理 ，就很容易把真宗敎變成巫  

術 ，而巫術是人企圖控制和擺佈神的能力。 

不 可 見 的 神 在 祂 創 造 （Creation j*的百物  

中 ，是無處不在的，但人只能按祂選立的方 

法來接近祂；r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 

父 懷 裡 的 獨 生 子 將 祂 表 明 出 來 」 （約一  

18 ) 。

有些人認為可以在崇拜中使用聖像，而 

不 致 犯 上 為 神造 像 之 禁 令 （信義宗及聖公  

會 ），他們主要的理據，是神在耶解基督內 

的 確 是 成 了 肉 身 （參 道 成 肉 身 ， Incarna- 

tion* ) ，故 此 ，他們並不如改革宗敎會那  

樣 ，完全禁止聖像，他們在崇拜亦使用具三 

度空間的聖像。他們認為下列二項是有分別 

的 ：敬拜是只屬於神，而尊敬之對象則可以 

是聖 像。但我們不要忘記，不可見之神及其 

能 力 ，只能透過祂選立的方法才能經驗得  

到 。神賜給我們惟一的中保，就是主耶穌基 

督 〔參 睛 罪 （A t o n e m e n t  f ；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f〕，以 及 紀 念 性 的 聖 禮  

( Sacr am e n t )* ；敬 拜 者 是 按 神 的 形 像 造  

的 ，他不應企圖藉偶像來限围神或軸的能  

力 ，反應按神在耶穌基督內賜給我們的敢示 

來服事祂，因而將他內裡之神的形像表達出 

來 。

另 參 ：反 圖 像 爭 辦 ( Iconoclastic C o n 

troversies ) ;神的形像（I m a g e  of G o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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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ation in T he o l o g y  神學上的想

像 力 想像力或聯想力在西方哲學及神學  

上 ，就 像 個 孤 兒 。柏 拉 圖 （Platonism )*否 

定一切營造形像的活動 ( eikasia ) ，認為它 

們 只 會 誤 導 人 ：想像只是虚構某些不存在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Aristotelianism )*認為想 

像 力 （phantasia ) 的地位，與記億感官意象 

的模式相同，相信此等回億能幫助理性建立 

某些抽象的觀念，如勇敢。

敎會史之初期，曾辯論形像（I m a g e s  )* 

在崇拜中究竟有沒有一席位：敎宗大貴格利 

( G r e g o r y  the Great f 准 許 之 ；皇帝利奥三 

世 ( L e o  III ) 則 禁 止 （主 後 7 2 6 年的論  

令 ）。他的兒子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 741 ~  75 ) 是個強烈反與圖像的王，渾號 

叫 「破圖像者」，認為圖像在敎會已變成偶 

像 （參 反 圖 像 爭 辯 ， Iconodastics C o n 

troversies* ) 。到 了 第 二 次 尼 西 亞 會 議  

( 787 ) 終 下 議 決 ，說 只 有 神 配 受人 敬拜  

( latreia ) ，但圖像可以幫助人的 敬虔生  

活 ，並使人明白敎會的敎導，故也是值得人 

尊 敬 （proskynSsis ) 的 。

直到今天，敎會對形像、聖像及偶像的 

意見仍不一致 ° 大體說來，形 像 （images ) 

是指人透過視網膜而存於記億中的；聖像 

( icons ) 是指東正敎的二度空間的聖畫像， 

是他們用來向信徒解釋神恩及神學的工具； 

偶 像 ( Idols )•則不再被視為神，有點像敎會 

的遺物，是具三度空閩的塑像。

與本文有直接關係的是形像或想像。康 

德 （K a n t  )•在《判斷力的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 1790 ) 分開兩種想像力。第一種 

是 一 般 想 像 力 ，為人的認知功能而形成形  

像 ，此等形像能超越自然事物的表現和界  

限 ；另一種是能創造美麗的意境（參 美 學 ， 

Aesthetics* ) 的 ，康德認為此等美麗的意  

境 ，與知識沒有關係，但它們卻是好的，令 

人性變得更崇高。浪漫派 （R o m a n t i c  T 惟心 

論 （Idealism ) * 者 ， 像 科 爾 雷 基  

( Coleridge )* 和 謝 林 （F. W .  J. v o n  Schell-

ing, 1775 ~  1854 ) ’則對第二種想像力推崇

備 至 ，認為它們是獲得人類知識最董要的途

徑 。

近代神學家對浪漫派的想像力再度重  

視 ，這是對惟心論的一個反動。門諾會的郭 

富 曼 ( G o r d o n  D. K a u f m a n ,  The Theolo

gical Imagination, Philadelphia, 1981 ) 、 

天主敎的特雷西（Da v i d  Tracy, The Analo

gical Imagination, N e w  York, 1981 ) ’ 以 

及呂格爾（Paul R i c o e u r，1913 年 生 ， The 

Rule of Metaphor, Toronto, 1977 ) ’均認 

為人的想像力比嚴格的分析力更能使人明白 

神 ，和知道祂要我們怎樣行。從這一意義而 

言 ，想像力有點像諾斯底式的溶劑，軟 化 、 

僵化了的正統主義。

合乎聖經要求的想像力，與一般的想像 

力不大一様，它不是本於自然人的知覺來投 

射 ，天馬行空的胡思亂想；乃是本於聖經的 

真理來參悟洞察，與人其他功能（如歸納、 

演 釋 、聯 想 ）一起運作，卻不受嚴格之線性 

邏輯規限。這種想像力能幫助人由知入信， 

是神的恩賜之一。人透過想像力，能 叫 「看 

似 的 」變成像真實的（如 ：神是磐石，賽十 

七 10 ；基督是新郎，太二十五 1 〜 13 ) 。

人的想像力是人能用比喻、象 徵 ，及能 

嬉戲的主要源由（參神學代模 ， M o d e l s  of 

T h e o l o g y *  ) ，這 些 與 人 的 知 識 與 生 活 方  

式 ，均有密切的關係。以前的人以為只有從 

事 如 哲 學 、藝 術 等 科 目 的 人 ，才需要想像  

力 ；現代人對知識的產生及突破認識較深， 

知道它對最嚴格的自然科學家仍是不可缺少 

的 ，最出名的例子莫如發現 D N A 結構的經 

過 。

早 於 筆 生 ( J a m e s  W a t s o n  ) 與克里克  

( Francis Crick ) 於 1 9 5 3年發現構成基因物 

質之脫氧核糖核酸（D N A  ) 的結構前，科學 

家便知有 基 因 的存 在，甚至了解遺傳的模  

式 ，但沒有人知道基因是什麼樣子，也沒有 

人知道基因的結構及怎樣發生作用；更多實 

驗室的研究，也只能搜集到更多彼此無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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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資料，它們彼此的關係仍然像個謎，因 

此這些資料仍然未能搭建成新的知識。直到 

克里克想到蛇盤捲起來的意象（據說是在夢 

中 ），他 聯 想 到 一 個 「雙 重 曲 捲 J 模式 

( d oub le-flex  m odel ) ，並按此排列，終於 

揭露了基因的秘密：原來脫氧核糖核酸是呈 

緊緊纏繞的雙股鍵狀，由四個互相連結、並 

依特定次序排列的碱基斜構成；由此亦揭開 

近代遣傳醫學新的一頁，他們亦獲得諾貝爾 

獎 。

「雙重曲捲」模式並不由實驗室研究出 

來 ，卻是由想像力提供;嚴格的科學（ex act 
science ) 尚且如此，神學就更不待言了。但 

自理性時代開始，想像力的地位一直被贬 

抑 ，而講究事事求諸前因後果及邏輯關係， 

就是連人生也會變得瘦療，更不用說到超越 

層次的宗敎了。

但單純的想像力是不會令筆生與克里克 

獲得諾貝爾獎的。有了由想像力賦予的r雙 

重曲捲」模式帶來的觸發點後，他們仍要本 

於該科特有的專門知識，而嘗試和測試，才 

能閲出新領域。這在神學的了解和建構也一 

樣 °

神學發展史的一個崎型現象是：當人發 

現了一個新的認知工具，神學家有一傾向， 

就是把以前的和其他的工具過度◎抑 ，只推 

崇新發現的工具，有些人還會視之為惟一合 

法的神學求知工具。就如近代部分人士推許 

的欽事神學（N arra tiv e  T h eo lo g y  f  一 樣 ， 

他 們 從 民 間 風 俗 找 素 材 （如 ：神 話 、傳 

說 ），然後全不管聖經說過什麼、禁止什 

麼 ，只以神話傳說作範圍，透過董釋（參釋 

經 學 ，H e rm e n e u tic s ,)而自定一個新的核 

心 ，然後從這核心作彈跳板，說他要說的 

話 。這樣來用想像力，就如華生和克里克發 

現 「雙董曲捲」模式後，不返回他們的實驗 

室 ，反走到酒舗，喝酒談天，然後在半醉之 

下寫他們的「理論」。這樣的作品能帶來什 

麼新知識嗎？

想像力在過去惟理時代是個被棄的孤

兒 ，在現代卻有變成被寵壞的獨子的危險。 

要想像力發揮真正的果效，就必須重立它原 

有的地位 ：它 是 「神學之家」中眾合法兒子 

的 一 員 ，不 是 沒 有 地 位 ，但也不具惟一地  

位 。此 家 之 「家 規 」仍 是 聖 經 ，而 「家 長 」 

則是引導人進入真理的聖三一神。

另 參 ：敎事神學（Narrative T h e o l o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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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 楊牧谷

Imitation of C h r i s t 效 法 基 督 這是基

督徒的理想，表達及實踐此理想的方法極其 

繁 多 ，其意義、可能性及合法性，又常引起 

爭辯。但無論什麼時候人認真思想作門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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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義 ，這些問題又會再浮現出來，驅使人重 

思它的聖經根據。

四福音常有效法基督的暗示，書信則是 

明顯地敎導（參林前十一 1 ;脾二 5 ;來十二

I ~  3 ；彼 前二  2 1 ; 約 豈 二  6 ，四 7 ~

II ) 。新約之後的敎會，很重視效法基督的 

敎 義 和 生 活 ，從 使 徒 後 期 敎 父 （Apostolic 

Fathers )*起便如此。後來有些人主張按字面 

意 思 來 效 法 基 督 ，像 亞 西 西 的 法 蘭 西 斯  

( Francis of Assisi )* ；但更常見的，是神修 

神 學 （Mystical T h e o l o g y  )*中效法基督人  

性的敬虔生活。天主敎在大德蘭〔Teresa of 

Avila, 1515 ~  8 2 ，於 1 5 6 2年創無鞋聖衣女 

修 會 （Discalced Carmelites ) 〕之 後 ，效法 

基督成了十七世紀法國一種靈修生活的模  

式 ，還啟發了好幾個改革家和理想主義者， 

包 括 富 高 （Charles de Foucauld, 1858 ~

1916 ) 及他的繼承者：耶穌小弟兄會和小姊 

妹 會 ( Little Brothers a n d  Little Sisters of 

Jesus ) °

《效法基督》（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

黃 塔 永 譯 ，晨 星 ， i °19 9 3) 是 金 碧 士  

( T h o m a s  a K e m p i s  ’ 約 1380 ~  1471 ) 的 

名 著 ，歷代均有無數的讀者。金碧士出身於 

敬虔的家庭，畢生在奥古斯丁修道院度過。 

此書名其實只是該書第一章的章名，全書均 

是敎導人怎樣追求與神相交的生活。

在更正敎內，路 德 （Luther f 覺 得 「效 

法 基 督 」一 說 法 頗 有 問 題 ，以致加爾文  

( Calvin )*對此亦不感與趣。路德認為中世 

紀靈修傳統，把效法基督分作積極和消極兩 

個 層 面 ，更能反映出聖經對恩典（G r a c e  )* 

和 與 基 督 聯 合 （U n i o n  with Christ f 的敎 

導 ，因此他 說 ：「效 法 （模 仿 ）不會使我們 

成 為 兒 子 ，但兒子的身分卻能使我們成為效 

法 者 」。路 德 比 較 喜 歡 用 「跟 隨 基 督 」

( conformity to Christ ) ，他亦強調個別信 

徒 的 聖 召 （Vocation )*，以反對某種固定形  

式 的 效 法 ，如 修 道 院 生 活 ，或極端改敎家  

( Reformation, Radical T 的字面意:思的操

練 。

路德的影響力雖然深遠，但在像勞威廉 

( W .  L a w  )* 及 祀 克 果 （Kierkegaard )* 一 

類人物呼顧人認真作門徒之下，效法基督  

又再成為信徒熱切追求的理想了。二十世 

紀 更 正 敎 對 效 法 基 督 的 解 釋 ，可以說是  

混 合 了 祁 克 果 的 敎 導 ，來反對士來馬赫  

( Schleiermacher )*及其門生的敎訓，後者 

強調基督只是個典範 ( ex a m pl e ) ，而不是 

救賤 主 （redeem er ) 。產生的結果是：1. 一 

個重要卻未發展成熟的新了解（參潘霍筆， 

Bonhoeffer* ) ; 2 .有 條 件 的 贊 同 （參巴  

特 ， Barth"") ; 或 3 .柜 絕 （參 布 特 曼 ， 

B u l t m a n n *  ) °

近代許多釋經學者都故意◎抑效法基督 

這 題 目 ，只 按 「跟 隨 」或 「順 服 」兩個命  

題 ，來 論 到 信 徒 與 基 督 的 關 係 （參 W .  

Michaelis, 'mimeomaf, in T D N T  IV, pp. 

659 ~  74 ) 。這種改變很可能與現代人認為 

歷史的耶穌（Historical Jesus )*不 可 尋 ’或 

認 為 信 仰 的 意 義 全 在 存 在 主 義  

( Existentialism )*的思想有關 ° 布特曼的神 

學強調耶穌的道多於耶穌的工作，認為耶穌 

與門徒之關係，純在乎個人對命令的回應； 

這樣一來，不單跟隨基督之美德被否定了， 

連基督徒性格中有些什麼真實的內容，也給 

券 糊 塗 了 ；這 是 傳 統 道 德 神 學 （Moral 

T h e o l o g y  f 所難以想像的。我們若把效法基 

督從倫理學（Ethics )•副 除 ，或把它限围於 

神 秘 神 學 之 中 ，或 規 範 於 個 人 靈 修 生 活  

( Spirituality ) *之 內 ，近 代 之 解 放 神 學  

( Liberation T h e o l o g y  )* 就極難認同了 ° 這 

便等於 說，效法基督和跟隨基督，必須放回 

在系統 神學 之內 來理 解 ，使它成為基督論  

( Christology )*之來 源，具有時間和空間的 

指導作用 ；因 為 「只有真實地跟隨耶穌，人 

才能認識真正的耶穌」（J. S o b r i n o ) 。

另 參 ：蓋 恩 夫 人 （G u y o n ,  Jeanne-Marie 

Bouvier de la M o t t e  ) ; 敬 虔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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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etis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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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Im m e r s io n  浸 禮 參洗禮（Ba p tism  )

Im m a c u la t e  C o n c e p t io n  無 罪 成 孕

參馬利亞（M a r y ) 。 I m m o l a t i o n 殺 牲 獻 祭 參 犧 牲

( Sacrifice ) 。

I m m a n e n c e 內 蕴 性 ，遍 在 性 參神

( G o d  ) 。

Im m a n u e l或 作 E m m a n u e l以 馬 內 利

音譯自希伯來文‘I'mmSnGSl' 意 指 「神與我 

們同在」，只見於舊約賽七 1 4和 A  8 。作者 

在該經文的意思可能是：1.亞哈斯兒子希西 

家 ；2.他自己的兒子；3.彌賽亞。以此指耶 

穌 基 督 ，是本於第 3 個 意思 。但亦有人指出 

此名字不是特指某人，只是說到神將來的 g  

救 。馬太福音一  2 3 則以此指耶穌基督的誕  

生 。

此 名 字 的 神 學 意 義 可 從 「同 在 」 

( w i t h ) 看 出 來 ：一 面 是 「神 」，另一面是 

r 我 們 」，而以馬內利則指出神人不再分  

離 ，但主動者是神，祂 來 ，與我們同在。這 

在舊約下的人是不可想像的，因 人 *犯 聖  

約 ；正因如此，它才成為舊約最大的扮望： 

神不再以刑罰者臨到人，而是以接救者與人 

同在。故在敎會的神學，此名字常在道成肉 

身一項下來討論。

I m m o r t a l i t y 不 朽 舊約聖經沒有一個明

確的詞語來形容靈魂不朽；通常它只就反面 

意思來表達，如康言十二 2 8 的 「並無死亡」

( 'al-mswet) : 「在 公 義 的 道 上 有 生 命 ， 

其路之中，並無死亡」，這就是靈魂不朽的 

意 思 。整體地說，舊約提到死後的生命，或 

來生 之盼 望的 經 文 十 分 稀 少 （如 ：伯十九

26 ; 詩 十 七 1 5 ，四 十 九 1 5 ，七 十 三 24 ；賽 

二 十 六 1 9 ，五 十 三 1 0 〜 12 ; 但十二  2 、

13 ) ， 這 些 經 文 論 及 的 是 復 活  

( Resurrection )*，而不是靈魂不朽 °

新約中有三個詞語與靈魂不朽有關係： 

athanasia，「不 死 的 」 （林 前 十 五 53 ~  

54 ) ； aphtharsia「不 能 朽 壞 」 （羅二  

7 ) ； aphthartos「不 能 朽 壞 」 （彼前一  

4 ) 。靈魂不朽是指不會衰敗或死亡（消極一 

面的意義），是因為得著了或分享了神永極 

的生命（積極一面的意義）。

提前六 1 6清楚地指出，只有神是不朽的 

( 參羅一 23 ；提前一 17 ) ，因為在祂裡面有 

永不衰竭的生命和能力之源（詩三十六 9 ； 

約五 26 ;帖前六 13 ) ，祂也不曾經歷衰竭與 

死 亡 。祂永不死亡，因為跑是永遠活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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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0 ) 。但神的不朽代表兩件事：祂的聖潔 

是不容侵犯的；祂的生命是永恒的。人怎樣 

因罪而死亡（羅 五 12 ) ，照樣神亦因為是聖 

潔 而 不 朽 （提 前 六 16 ) 。當耶穌從死裡復  

活 ，祂是再得其不朽，並不是第一次獲致不 

朽 （羅六 9 ；啟一 18 ) 。

從創世記的記載來看，人被造既非是造 

成不朽或可朽壞的（參創二 1 7 ，三 22 ) ，乃 

是可能變成不朽或可朽壞，端視乎他對神的 

回應是怎樣而定。他 是 「為 」不朽而創造， 

卻不是被造時就不朽；這觀點與提前六 1 6 的 

看法是吻合的。神本質上就是不朽的，但人 

卻 是 可 朽 壞 的 ；不 巧 是 一 個 恩 典 （羅二  

7 ) ：人本質上具有不朽的潛能，要透過恩典 

才能成為真的不朽。故此保羅看不朽是屬將 

來 才能獲得的（林 前 十 五 15 ~  24 ) ，不是 

現在就擁有，是被稱義之人的恩寵（羅二 6 

~  7 、 10 ；林前十五 2 3 、4 2 、52 〜 54 ) '  

不是所有人的權利或屬性。

靈魂不朽與永生及復活是連在一起的； 

永生是不朽的正面意義，亦即是說，他能分 

享 神 的 生 命 ；而不朽則是永生在將來的意  

義 。復 活 ，或耶穌再來時活著的人生命被改 

變 （林前十五 51 ~  54 ) ，則是達到不朽的  

途 徑 （路二十 3 5 〜 36 ;徒十三 3 4 〜 35 ;林 

前十五 42 ) ，不朽就保障了榮耀的復活是永 

S 的 。

明白了保羅怎樣看不朽為神的恩典：只 

有被稱義的人透過復活和改變而達到，我們 

就可以這樣說，聖經敎導的不朽是「有條件 

的不朽」 ；它是有條件的，意思是只有「在 

基 督 」內 的 人 ，才會避免身體及靈魂的朽  

壞 ，卻不是只有信徒才不朽，不信的就被消 

滅 。新約警告不信基督之人的嚴重後果（太 

二十五 46 ：帖後一 9 ) ，就表明第一代基督 

徒 柜 絕 普 救 主 義 （Universalism f ，或完全 

的消滅。

柏 拉 圖 （Platonism )*亦 談 到 靈 魂 不  

朽 ，他卻是就靈魂在理性或神性方面的作用 

而 言 ；亞 里 斯 多 德 （Aristotelianism )*認為

只 有 「積極的理性」具有神性及永 S ，這是 

靈魂最高層次的運作。在柏拉圖主義的影響 

下 ，敎會常有「靈魂不朽」一 說 ，意 思是 ， 

人的靈魂內存有某些不朽的性質（如韋斯敏 

斯德信條第三十二條），這種說法固然有一 

些聖經根據，卻不見於聖經；聖經只說到信 

徒在將來復活的身體內，才 有 「不 朽 」的特 

性 （林前十五 52 ~  54 ) ，卻從沒說人現今 

的靈魂內具不朽的特性。我們的危險是，以 

為人現在的靈魂即不朽，這與提前六 1 6的敎 

導相違背。按聖經說，不朽的只是復活後的 

信 徒 ，以及創造者與受造者的關係（包括信 

者與不信者在內）。

基督敎神學家曾基於柏拉圖之「不朽性 

質 」，來為靈魂不朽辯護，理由如下：1.靈 

魂既非物質，本質上又不可分，它與人的身 

體就沒有必要的關係，亦即是可獨立於身體 

而存 在，也是不可消滅的；2.只有將來的生 

命才能讓人性的天賦完全發揮功效，並且糾 

正今日種種不公義與不公平的地方；3.普世 

的人都本能及 S 久地相信死後有生命，這點 

說明靈魂不朽是有其理由的。

另 參 ： 死 亡 （D e a t h ) ; 末 世 論  

( Eschatology ) ; 居 間 狀 態 （Intermediate 

State ) ; 一 般 復 活 （Resurrection, G e n e 

ral ) ； 基 督 的 復 活 （Resurrection of 

Chri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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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tability 不 變 性 參 神 （G o d  )

Im p a ss ib ility無 痛 感 性 參 神

( G o d ) 。

Im p e cca b ility無 罪 性 參 基 督 論

( Christology ) °

Imputation T h e o r ie s歸 算 論 這是從

商 業 會 計 法 借 來 的 代 模 （參 神 學 代 模 ， 

M o d e l s  of T heology* ) ，用來解釋人類怎樣 

因亞當犯罪而禍延後代的神學理論。

漏源與意義

英文歸算論是 imputation，可能來自武加大 

本的動詞 fmputo ；此詞又是譯自希騰文（詩 

三十二 2 ) 的 logizesthai ( 「算 為 」）。保 

羅在羅馬書四 8 曾引此節經文，作為神 g 救 

人 ，不把人的罪算在他身上，反把恩典白白 

算在他的「帳 」上 （參羅四 4 、 13 ; 提後四

16 ; 門 18 ) ；武加大本是就這意義來用 f'm- 

puto°

英文欽定本把武加大本的 ;'mpufo加以 

改善及擴充，用在羅 四 1 1 、2 2 、 2 3 、 24 ； 

林 前 五 19 ；雅二 2 3 。從商業的用法來說，

「算 」在某人的帳上，可以是指「盈 餘 」或 

「欠帳」 ；在神學上，亦分別代表神的恩典 

和 人 的 罪 ；只是其用法已從商業轉到法律  

上 。

以 /'mpt/fo用 在 神 學 ，並且把它變成神  

學 的 專 用 詞 語 者 ，是 五 世 紀 的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 ；但使之成為基督敎神學一成 

熟敎義的，卻是改敎運動之後的事情；共指

三方面的意義：

1.亞當的罪歸到他的後奄：

2.人的罪歸到基督身上；

3.基督的義歸到人的身上。

歷代以來，神學家對亞當之罪怎樣禍延 

下 代 ，均極表關注；除了個別神學作品的討 

論 外 ，不下十五個信條曾提及這問題，分別 

為 （括 號 內 為 條 數 或 段 數 ）：奥斯堡信條  

( 2 ) 、比 利 時 信 條 （15 ) 、第二瑞士信條  

( 8 ) 、海德堡問答（7 ) 、安立甘宗三十九 

條 （9 ) 、多特熱赫特敎條（3.1 ) 、韋斯敏 

斯德小問答（17, 18, 19 ) 、皮德孟改革敎會 

信 條 （10 ) 、.巴克雷十五條（4 ) 、東正敎信 

條 （164 ) 、新 罕 布 什 爾 浸 禮 宗 信 仰 宣 言  

( 3 ) 、美 國 自 由 意 志 浸 禮 會 信 仰 論 文  

( 2 ) 、英國長老會信倏（5 ) 、改革宗信仰 

( 5 ) 及蘇格蘭敎會信仰（7 ) 。

從上述列舉之信條，可看見絕大多數敎 

會均相信亞當之罪不單歸到自己身上，也歸 

到他 後 裔 身 上 。但在奥斯堡信條之前的信  

經 ，如 使 徒 信 經 （Apostles’ C r e e d  )"、亞他 

那修信 經 ( Athanasian Creed  T 等 ，均沒提 

這 問 題 ，原因可能是那時仍未成為一神學問 

題 ；後來問題的爭議愈發嚴重，非要在信條 

內申明不可。他們的中心問題是：1.亞當的 

罪的遺傳；2.從亞當而來的敗壞天性；3 .敗 

壞後人在屬靈事上是否全然無能。

不同的看法

1.為更正敎之信義宗、改 革 宗 ，和大部分的 

拉丁敎會所承認的，是直接歸算論，意思是 

透過立約和自然的聯合，亞當與他的後裔有 

不 可 分 之 關 係 ，以致全人類皆因其始祖的  

罪 ，而每一個都成為罪人；此遺傳的罪足以 

招致神的刑罰。

2.另些人一方面承認凡藉自然律而生下 

來的後裔，都有一敗壞的天性；但另一方面 

則否認那敗壞的或靈性的死亡是罪罰，亦否 

認亞當的罪會傳給後代；能傳給後代的，只 

是他們自己的退化，此稱為間接歸算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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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有一些人根本否認歸算論，認為人 

只是透過普通生殖律而承受遣傳的敗壞，而 

這種敗壞見於植物界和動物界，是不含道德 

意 義 的 。亞當因著背約而敗壞，因而失去原 

始 的 義 ，本性便敗壞了  ；始祖既有這種情  

形 ，生下的兒女亦不能律免。至於人的本性 

絵 原罪 敗 壞 到 什 麼地 步 ，這一派有兩種看  

法 ：一是被敗壞到屬靈死亡，另一認為只有 

極少的影響一 如身體不健全。

4.亦有人採取現實主義的路線來解釋， 

認為人類旣為亞當一人所代表，亞當如何在 

行動上犯罪，我們也實實在在的跟他一起犯 

罪 。就如他曾吃禁果，我們也與他一起吃， 

他的行動就是我們的行動，故亞當因犯罪而 

得之敗壞，也是我們的敗壞。

5.還有一些人完全否認亞當與後裔有任  

何 關 係 ，無 能 是 自 然 、邏 輯 的 ，或法律上  

的 ；故我們毋須看全人類都是罪人，因為人 

人都有自由權和意志力。

直接歸算論之理據

直接歸算論是改敎家反抗天主敎的其中一敎 

義 ，堅持人類不單承受了亞當的罪，亦承受 

了敗壞的天性。從神學及法律的立場而言， 

歸罪的意思是把罪合法地歸到另一人或多人 

身 上 。聖經的希伯來文及希騰文與這問題有 

關的字眼，都具有這種含義。其要義可分說 

如 下 ：

1. r 歸 」的意思是把某些項目算入別人 

的 帳 上 ，而所算入的卻沒指定是罪惡，亦可 

能是義。

2. r 歸罪 」則是指罪債的一面。當 然 ， 

罪債非指罪惡或敗壞，乃指公義的 1 5欠 ，故 

它隨之而來的就不僅是不幸或痛苦，而是由 

公 義 而 來 的 刑 罰 ，為叫公義要求能得著滿  

足 。

3.無論是亞當的罪對我們、我們的罪對 

基 督 ，或基督的義對信徒，其 「歸 」的性質 

都是一樣。我們說人類的罪歸到基督，或說 

基督擔當我們的罪，並非指基督因而就有什

麼道德上的不完整，或祂與罪有染，只是說 

祂站了我們在律法上的地位替代我們；祂本 

身仍是無罪的。

同 樣 地 ，我們說基督的義成了我們的  

義 ，並非說我們因此便本質成為義，在道德 

上完整無缺，能完全履行神的要求，或道德 

性便 從此 變了 新 樣 子，完全脫離罪性與罪  

根 ；只是說基督為了我們的緣故，作了我們 

的代表來完成律法的要求，成就神的公義， 

使我們在神審判罪人的律法下，得以無可指 

責 ，可 以 稱 義 ；故 聖 經 常 用 「披 戴 」或 

「稱 」等字眼來描述其中的意思。

直接歸算論的理據，是本於上述了解來 

鋪陳的。

一個人的罪或義能歸到另一人頭上，二 

者必須要有特別的關係，不然就成了不義。 

故聖經從不說天使的罪或義可以歸到人的頭 

上 ，因天使與人沒有必要的關係，無論族譜 

上 、法 律 上 、道 德 上 或 邏 輯 上 ，都沒有聯  

繁 。但亞當與人卻有直屬關係，聖經稱亞當 

為人的始祖，其中關係就像父母與子女；但 

亞當與人類的關係，還多於父母與子女的關 

係 。贊成歸算論的神學家列出下列幾項聖經 

的理由：

1.亞當是神特派作人類之代表。亞當不 

僅與人類有自然之關係，更是神特派作人類 

之始祖與代表，正如基督是新人類（「聖潔 

的族類」 ）的元祖與代表一樣。創世記記載 

神 對 亞 當 說 的 話 ，都不似是單對一個人說  

的 ，而是對亞當和整個人類說的，就如神對 

亞當應許的生命，和犯罪後的判語，都是對 

他的後裔說的；而對亞當的試探，如眼目的 

情 愁 、肉體的情愁，和今生的廳傲，亦千古 

不變地重演在毎一個人身上。汗流滿面方得 

細 口 ，以至屬靈與身體的死亡，亦沒有人逃 

脫得了。

2.這種代表的關係是遍見全本聖經，舊 

約有創二十五 33 ；出三十四 78 ；耶三十二 

18 ：尼十三 1 ;撒上二 30 ；撒下十二 10 ；新 

約有太二十七 2 5 ，二十三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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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這種由代表而引伸出來的代罪及歸算 

原 則 ，亦見於聖經其他重要事件，如神與亞 

伯拉罕立約，就延及他的後裔；猶太人是由 

此而有其民族身分感和自我了解。整個救噴 

計畫其實都是建立在同一原則上：基督成了 

人類的代噴 恙羊 ，人一切的罪都歸在祂頭  

上 ，以致祂的義能歸到凡接受祂的人。

4.歸算論最主要的理據，是在舊約之獻 

祭 制 度 ，而根據新約希伯來書的解釋，獻祭 

只是新約基督自獻的影兒，二者皆是本於歸 

算的原則，故歸算是符合神洽理之原則的。 

一般人反斜歸算論，多是本於一個理由：叫 

人為不是他犯的罪受罰，有違神的公義。但 

贊成歸算論者回答說：神的公義與人想像的 

一般公義原則不盡相同。舊約解決人因犯罪 

而處於不義地位之方法是獻祭（尤見於騰罪 

日 ），其含義是法律和宗敎方面的，而非純 

為道 德。以色列人（約 民 ）犯 了罪 ，他要帶 

一隻無殘疾的羊盖來噴罪。大祭司要把手按 

在羊的頭上，代表人的罪都歸到羊的身上， 

然後把羊宰了，獻在壇上購罪。祭牲的血並 

非為自己流，乃是為人的罪而流，以滿足律 

法的要求，重建約民的合法身分。這個獻祭 

與新約基督的代讀完全符合，二者均表示： 

1.罪的工價乃是死，但此工價可用別者代償 

( 羊 恙 、基 督 ），而代償的原則正是歸算的 

原則—— 這是法律的原則；2.若不流血，罪 

就不得赦免；而羊恙與基督的血都是為人而 

流 ，不是為自己而流，以代人滿足律法的要 

求—— 這是宗敎的原則。

這說明從律法和宗敎的角度，一個人的 

罪可以歸到別人的頭上；本於同樣原則，律 

法和宗敎所要求的義，亦可以由一人成就， 

然後歸到別人的身上。否定歸算論之原則  

者 ，其實亦是拒絕了基督成就的義可以歸到 

人身上的原則了。

5 .羅 五 12 ~  2 1 的理由。這 段 「因一人 

的過犯，眾人都死了，何況神的恩典，與那 

因耶穌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賞賜，豈不更加信 

的臨到眾人麼」，是新約歸算論最強的支

持 。它 指 出 ： 1.歸罪與歸義是本於同一基  

礎 ；2.救恩的方法不是本於律法，因人不能 

被同 一 律法 定 罪 又 稱 義 ；救恩的方法是以  

r 因一次的過犯」，和 r 因一次的義行」作 

對 比 ，從而指出 r 眾人也就被稱義」 （羅五

18 ) 。保羅解釋的步驟，是先提出亞當的罪 

歸到他後裔的身上，而後證明之、解 釋 之 ， 

最後是演擇和推論，結 論 是 ：r 就如罪作王 

叫人 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叫人因我 

們的主耶穌得永生」 （21 ) 。這就是救恩的 

方 法 ；3.保 羅 r 證明」罪作王的方法（13 ~

14 ) ，正是歸算論的原則：有刑罰便表明有 

罪 ，有罪便表明有律法，因為沒有律法，罪 

就 不 算 為 罪 ；現 在 人 人 都 要 受 罪 罰 （死 

亡 ），便表明人人都有罪，亦表明人人都應 

欠了律法的要求。但這律法並不是摩西的律 

法 ，因為在摩西之前，人已接受死為罪罰； 

這也不是寫在心版上的律法，因為意識未成 

熟 的 孩 童亦 死了 。因此人人都有一死的事  

實 ，就說明構成罪罰的，必是超乎個人的行 

為 ，換句話說，就是始組亞當所犯和所歸與 

人的罪了。

直接歸算論雖為天主敎、更 正 敎 ，和東 

正敎之主流敎派所接納，亦有人是不同意的 

〔如 ：亞米紐主義 （Arminianism )* ;伯拉糾 

主 義 （Pelagianism )•〕。他們的意見可歸酌  

在間接歸算論與傳殖論下來處理。

面接歸算 i t 與傅殖論

1.理論的起源

約 於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法 國 之 邵 瑪 神 學 院  

( S a u m u r  ) 有 三 敎 授 ： 亞 自 拉 都  

( A m y r a u t ) 、逝 帕 （Cappel ) 與 柏 拉 斯  

( Placeus ) 倡一新的歸算論，稱作間接歸算 

論 ( Mediate Imputation ) ，此理論是把奥  

古斯丁和改革宗的棟選、救騰與歸算敎義修 

改而成。柏拉斯認為毎個人都從亞當得了敗 

壞 的 天 性 ，這敗壞天性才是人被定罪的根  

據 ，而非亞當的罪。人 若 問 ：亞當第一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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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作何解釋？柏拉斯說不反對罪的傳殖和歸 

與只和我們是否順服敗壞天性有關，卻與定 

罪沒有必要關係。人生來就是天性敗壞和身 

體敗壞，我們是在這方面與亞當的罪有分; 

亞當的罪並沒有直接歸與我們，我們與之有 

分 的 ，是亞當敗壞的性情，不是第一個罪。

柏 拉 斯 說 ：「一個敏感的靈魂是雙親生 

的 ，一個理智的靈魂卻是神直接創造的。這 

個靈魂一經與身體聯合，使立刻敗壞了，而 

這敗壞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且引致其 

他各天性都一同敗壞了。」故柏拉斯同意亞 

當 的 罪 是歸 與他 的後 裔，卻不是直接的歸  

與 ，而是透過罪果之敗壞而間接歸與。羅五 

1 2 說 ：「死 就 臨 到 眾 人 ，因為眾人都犯了  

罪 。」他們的解釋則是：「身 體 、靈性和永 

遠的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因具有敗壞 

的天性而犯了罪」。

間接歸 算論被 1 6 4 4〜 5 年的法國議會  

( National S y n o d  of France ) 、瑞士敎會， 

及荷蘭神學家定罪。在 !1 力 之 下 ，柏拉斯發 

表了間接歸算論和直接歸算論之分別，並補 

充說他並非否定亞當之歸罪，只不過他是較 

看重遺傳的敗壞而已。

2.法國教會以外的間接歸算論

雖然間接歸算論為改革宗及信義宗柜絕，但 

在法國之外的敎會，倒有它立足之地。當代 

神 學 家 如 威 特 林 ( Vitringa ) 、溫尼馬  

( V e n e m a  ) 及 史 單 法 （Stapfer ) 即主張此  

說 ，連愛德華滋的《原罪論》都引用史單法的 

話 （J. Edw a r d s ,  Original Sin, IV.iii； 

Works, 1829 ’ vol. ii, p. 544 ) 。但愛德筆滋 

並非接納間接歸算論，相 反 地 ，他主張直接 

歸 算 論 ；在上引之書，他 1.證明亞當是人類 

的 元首 ；2.堅持亞當之死亡包括失去原義和 

屬靈的死亡；3.罪果延及後代，凡由亞當而 

引起的罪，都必要受刑罰。

愛德筆滋認為原義的失去和遣傳的敗壞  

若 是 罪 ， 此 罪 使 是 「先 在 的 罪 」

( antecedent guilt ) ，而 不 是 敗 壞 的 後 果

( consequent guilt ) 。簡 言 之 '是罪引來敗 

壞 ，不是先有敗壞後有罪。本 於 此 ，愛德筆 

滋對羅五 12 ~  2 1 的解釋是：「本段經文之 

解釋在聖經中多得很，由亞當而來的敗壞天 

性 ，和 他 第 一 個 罪 的 歸 與 ，也是清楚明瞭  

的 ，而且它是一個直接和常討論的問題。現 

在我們相信的是：藉著一個人的罪，死便臨 

到 眾 人 ；眾人都因亞當的罪受審判、被定 

罪 ；而且是重複的，一次又一次 ' 直到毎一 

個都被定罪；很多人因此死亡，因而成了罪 

人 等 等 ，都 是 因 一 人 的 過 犯 、一人的背  

逆 。」 （Original Sin, Ill.i； Works, vol. ii, 

p. 512 ) 。

敗壞與死亡是罪果，而非 罪因 ；然而愛 

德 華 滋 為 何 同 意 史 單 法 的 解 釋 呢 ？賀智 

( Charles H o d g e  ) 認為愛德華滋的問題是  

企圖解釋，要世人因亞當之罪受罰是不公平 

的指 控，便運用形上學的方式來證明亞當與 

他的後裔皆為一體，而不主張亞當是人類的 

代 表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II, p. 

208 ) 。若是如此，愛德華滋亦只是採取現實 

主義的路線，而非贊同間接歸算論。

上述法國三個神學家為維護他們的理  

論 ，曾指出直接歸算論不為最早期的敎父提 

及 ，故不應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敎義。但這現 

象 可 由 下 列 理 由 解 釋 之 ： 1.在亞流主義  

( Arianism )*與 起 前 ，沒有人懷疑人罪性之 ' 

來 源 ，亦無人公開否認耶穌之神性，和祂作 

為新人類之元首所成就之救讀，故敎父少提 

及它是可理解的。同樣情況見於奥古斯丁， 

在他與伯拉糾辯論之後，我們發現他對罪的 

普 及 ，和人不能本於自由意志來免罪的思  

想 ，更為完備周密；故早期敎父沒提及直接 

歸 算 論 ，不是反證之理由；2.早期敎父雖沒 

提及直接歸算論，其思想卻是普遍被接納， 

如 愛 任 紐 （Irenaeus )*之 同 歸 於 一 論  

( Recapitulation )* ,即指出亞當犯罪的後果 

是 死 亡 、原義失掉、天性敗壞，及屬靈死亡 

等 ；他之同歸於一論本質上即歸算論，且也 

成了敎會讀罪論的公認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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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傳殖論

傳 殖 論 （T h e o r y  of Propagation )是那些否 

定任何形式歸算論的人提出的。其理由與柏 

拉斯的間接歸算論如出一嫩，只是他們更不 

能忍受任何形式的歸算思想而已。他們認為 

人生出來之所以有敗壞天性，只是出於普通 

的傳殖律。主張此說的，其實最早可追溯至 

十六世紀的蘇西尼主義（Socinianism )*，他 

們斷然拒絕一人之善或惡可以傳給另一人， 

說 ：若一人之善或惡能成為另一人之善或  

惡 ，則猶如說一人的皮膚是白，可以使另一 

人成為白種人同樣無稽。他們主要反對的， 

是基督可以為人滿足神的公義要求，而叫另 

些人成為義；故他們把一切善惡及其後果， 

都按理性的及自然的（傳 殖 ）法則來解釋， 

其明顯錯誤是連基督敎的因信稱義也拒絕  

了 。蘇西尼主義成了十七世紀初亞米紐主義 

之 反 叛 （如 ：Limborch, Curcellaeus ) ，及 

十八世紀惟理主義攻擊敎會傳統信仰的彈藥 

( 如 ：Wegscheider ) ' 並且成為神學界一  

大爭辯的題目。兩大陣營的代表人物分別  

是 ：贊成直接歸算論的，包 括 Rivetus, Tur- 

retin, Maresius, Driessen, Leydecker, 

Marck, C. H o d g e ,  B. B. Warfield ; 反對者 

有 ： Wyttenbach, E n d e m a n n ,  Stapfer, 

Roell, Vitringa, V e n e m a ,  H. B. Smith, W .  

G. T. Shedd, R. W .  L a n d i s。

反直接歸算論亦成了新神學派一共有  

信 念 ，特別在相信人力勝天之惟理時代；而 

贊成直接歸算論則繼續成為敎會大& 信仰之 

一 ( 参文首之信條）。此問題成了上一代神 

學家熱中討論的主題，二十世紀在這方面的 

專書較少見。

另 參 ： 亞 當  （A d a m ) ； 讀 罪  

( A t o n e m e n t  ) ; 稱 義 （Justification ) ；罪 

( S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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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谷

In ca rn a t io n道 成 肉 身 聖經作者看耶穌

是個真實的人，這點是沒有疑問的。福音書 

是本於人一般均有之身體及感情經驗，來描 

述耶穌的一生。祂經過出生，與常人一般地 

由嬰孩長大到成人（路二 52 ) ；祂被稱為大 

衛 的 兒 子 （太一 6 ; 路二 4 ，三 31 ) ，及亞 

當的兒子（路 三 3 8 ) 。祂看自己是人，說到 

自己的身體及要來的苦難（約 A  40 ；太二十 

六 2 6 、 28 ) ；就 是 復 活 ( 參 基督 的 復 活 ， 

Resurrection of Christ* ) 後仍不斷強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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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這回事（路二十四 2 6 〜 37 ) 。

祂 有 人 一 切 的 感 情 ，如 憐 潤 （太九  

36 ) 、愛 朋 友 （約十一  3 5 〜 36 ) 、驚諧 

( 太 A  1 0 ; 可 六 6 ) ；祂 禱 告 （可十四

23 ) 、感到痛苦（路二十二 44 ) 、口渴（約 

十 九 28 ) 、疲 倦 （約 四 6 ) 、渴 睡 （太 A

24 ) ，後來也死了（約十九 3 0 等 ）。作為一 

個 人 ，祂被認為在知識上是有限的，亦需要 

學 習 和 發 展 （可 十 三 3 2 ; 徒一  7 ; 來五  

8 ) 。不 錯 ，當時有人認為祂是個先知，當然 

是個傑出的宗敎敎師，但僅此而已。耶穌與 

常人不同的是，祂完全無罪（參基督無罪， 

Sinlessness of Christ* ) ，這點新約作者均  

沒 異 議 （約 八 46 ；林 後 五 21 ; 來 四 1 5 ，七 

2 6 〜 27 ; 彼前一  1 9 ，二 22 ~  23 ; 約査三 

5 ) ；而其他一切，祂與人均完全一樣。

使徒漸漸明白耶穌不僅是一個人。祂行 

的神廣顯出祂可以控制自然界（如 ：太 八 23 

~  2 7 ，十 四 2 2 〜 2 3 等 ）；祂有權柄赦罪  

( 如 ：太 九 2 ~  8 ;可二 3 ~  12 ; 路 五 18 ~  

2 6 ) ; 祂顯出與神具同等及對等地位，又稱 

神 為 父 ，祂 為 子 （太十一 25 ~  27 ; 約 五 19 

~  2 3 ，十 1 4 〜 3 0 ，十 四 1 及 下 ）。復活一 

事顯出祂的宣稱是真實的；自 此 ，新約作者 

( 特 別 是 保 羅 ）以 「主 」 （kyrios) 來稱耶 

穌 基 督 ，而此稱謂在七十士譯本有 9 5 % 只用 

在耶和華身上，新約作者以此稱謂顯出耶鮮 

基督的地位；就如脾二 5 ~  1 1稱拿撒勒人耶 

穌 為 主 ，並把原先用在耶和華的經文（賽四 

十五 23 ) 用在耶穌身上（另參羅十 1 3 ，十四

11 ：林前一 31 ；帖後一 8 〜 9 ) 。結 果 ’ 一 

個新的敎義漸漸成形了，他們稱耶麻未降生 

為人之前便存在，祂做的工作與神無異，故 

稱耶穌為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和世人的扬救 

者 （西一 1 6 〜 17 ; 來一 1 及 下 ；約一 1 ~  

5 ；林 前八 6 ) ，與神 同 等 （脾二 5 ~  6 ) ， 

為父差來世上（羅八 3 ：加四 4 ) ，且在末日 

要 再 來 ，執 行 審 判 （太二十 五 31 ~  46 ; 另 

參約五 27 ~  30 ; 徒十七 31 ；林後五 10 ；帖 

後一 7 ~  10 ) 。故耶解基督成了敎會敬拜的

中 心 ，接受人的崇拜（羅 九 5 ; 彼 後 三 18 ； 

敢一 5b ~  6 ; 可能包括提後四 18 ) ，和禱 

告 （徒 七 59 ~  60 ; 林前十六 22 ；帖前三 11 

~  12 ：帖後三 5 、 16 ;啟二十二 20 ) 。

聖經對基督人性和神性的肯定，成了敎 

會日後整理基督論（Christology T 的主要課 

題 （參 下 ）。簡 單地 說 ，基督論的問題是兩 

方 面 的 ：首 先 ，基督旣在身分與地位上均與 

神 同 等 ，又 怎 樣 解 釋 舊 約 嚴 格 的 一 神 論  

( M o n o t h e i s m  ) * 呢 ？ 〔這 是 三 位 一 體  

( Trinity )*的問題〕再 者 ，拿撒勒人耶穌怎  

能又是神又是人呢？ （這是道成肉身的問  

題 ）無論日後敎會怎樣處理這些問題，它在 

聖經作品內便已顯出是個問題：舊約應許的 

救恩只有神才能成就；先知期盼的大日子， 

正是神親臨大地，遂救祂的子民，和建立祂 

的國度於地上（賽十一 1 2 ，三十一 1 及 下 ； 

詩三十三 1 6 〜 17 ; 何 五 1 3 及 下 ；另參賽十 

一 1 ~  10 , 二 十 五 9 ~  12 , 四 十 五 16 ~

17 ；耶 十 四 8 ；彌 七 7 ；哈 三 18 ) 。但聖經 

同時說 ，將來傷蛇之頭者是女人的後裔（創 

三 1 5 ) ，因為只有人才真能瞻人的罪〔就如 

敎父說的，「若非被取上（人 性 ）就不能得 

醫 治 」 （’whatever is not a s s u m e d  cannot 

be healed’ ) 〕，故將來遂救人的，必須具有 

人 的本性；這種道成肉身的思想，是連舊約 

都有暗示出來，無論是怎樣的間接與騰廳。 

還 有 ，最 關 鍵 的 立 約 應 許 ：「我要作你的  

神 ，你要作我的子民」，亦只有在成為肉身 

的基督身上，才能真正的完成。

從上述看來，聖經見證的主旨就是神尋 

找 人 ：天父差派祂兒子來，道成為肉身，神 

在基督裡面，其本意就是神 g 救 人 ；故來到 

人間的不是滿有榮耀的神，而是真正的人： 

祂 成 為 嬰 孩 ，在 母 親 的 懷 中 哭 泣 ，需要鎭  

養 ，至終像個罪犯一樣被掛在十字架上。祂 

把自己的榮耀隱藏起來，甘受限制，雖與神 

同 等 ，卻取了奴僕的形像。祂既成為我們一 

分 子 ，就能分擔我們的憂傷，背負我們的重 

擔 ，洗脫我們的罪惡，並且叫我們與神聯合



593 Incarnation

起 來 。

R .W.A.L.

【編 按 ：從神學發展的角度看來，道成肉 

身的基督具真神真人的身分，雖是不難接  

受 ，然而怎樣把它納入信仰系統，成為一合 

理的敎義，在歷代敎會都引起不同的意見； 

由早期敎會的基督論會議，到近代道成肉身 

是真理或神話的爭辯都如此。

敎會歷史開頭的五個世紀，敎會是透過 

錯誤來學習麓定基督神人二性的地位與關  

係 ，先後藉著尼西亞會議、君士坦丁堡會  

議 、以 弗 所 會 議 ，和 伽 克 敷 會 議 〔參基督  

論^ ；會 議 （Councils n 来制定敎會在這方  

面的大公信仰，並且判定多種敎導為異端： 

亞 流 主 義 （Arianism ；—— 否定聖子的神  

性 ；亞 波 里 拿 留 主 義 （Apollinarianism )* 

—— 否 定 基 督 的 人 性 ；淫 斯 多 留 主 義  

( Nestorianism )*—— 否定又是真人、又是 

真神的耶麻基督可以存於一位格內；歐迪奇

主 義 （Eutychianism f -----否定基督具有神

人 二 性 ；和 基 督 一 志 說 （Monothelitism T 

—— 否定基督具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敎會 

會議制定的基督論，宣稱道成肉身的耶麻基 

督是真正的人、真正的神，此二性聯合在一 

個位格（Hypostasis )•內 。

二十世紀更正敎巧的新派或自由派神學 

家認為，道成肉身純是一神話，目的只是說 

明神在人的救讀上所成就的工夫，故重心亦 

重放回神，而不是基督；說基督是神變成的 

人 ，二十世紀的人是不能接受的（J. Hick, 

ed.’ The Myth of G o d  Incarnate, 1977 ) 。 

關注基督敎與別宗敎對話的人亦埋想，使對 

話不能在平等基礎上展開而結出花果，主要 

的障礙是敎會道成肉身的傳統敎義；因為敎 

會強調基督是真神真人，祂傳的真理便具有 

非常強烈的排他性，這在宗敎多元化的社會 

也是不能接受的。他們主張敎會重整敎義， 

把 重 心 放 回 在 神 ，而 不 是 基 督 （Nicholas 

Lash, ‘Christology a n d  the Future of

T r u t h’’ in M .  Goulder, Incarnation and 

Myth: The Debate Continued, L ondon, 

1 9 7 9 ,  p p .  2 2 4  〜 3 2  ) 。】

另 參 ： 佛 敎 與 基 督 敎 （B u d d h i s m  and 

Christianity ) ; 回 敎 與 基 督 敎 （Islam and 

Christianity ) ；虛己說 ( Kenoticism ) 。

參考書目

歷史：A. Grillmeier, Christ in Christian Trad'h 

tion, vol. 1 (Atlanta, GA, and London, 1̂975), vol. 

2:1 (Oxford, 1987)；凯利著，《早期基督敎敎義〉，康 

來昌譯，華神，1984 (J. N. D. Kelly, Early Chris

tian Doctrines, London, 1̂977); J. Pelika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vol. 1 (Chicago, 1971).

聖經：J. D. G. Dunn, Christology in the Mak

ing (Philadelphia and London, 1980); M. Hengel, 

The Son of God (London, 1976); S. Kim, The Ori

gin of Paurs Gospel (Grand Rapids, MI, 1982); C.

F. D. Moule, The Origin of Christology (Cam

bridge, 1977).

敎義：貝利端納著，《神在基督裡》，周天和譯， 

文藝 ’ 1987 (D. M. Baillie, God Was in Chirst, 

London and New York, 1948); G. C. Berkouwer, 

The Person of Christ (Grand Rapids, MI, 1954); A.

B. Bruce, The Humiliation of Christ (Edinburgh, 

1881); M. Green (ed.), The Truth of God Incarnate 

(1977)； C. E. Gunton, Yesterday and Today (Grand 

Rapids, MI, and London, 1983); B. Hebblethwaite, 

‘The Uniqueness of the Incamaton\ in M. Goulder 

(ed), Incarnation and Myth: The Debate Con

tinued (1979), pp. 189 — 91; John Hick, 'Is There a 

Doctrine of the Incarnation, ibid、pp. 47 〜 50； 

idem (ed.), Myth of God Incarnate (1977); W. Kas

per, Jesus the Christ (ET, 1976); G. Parrinder, 

Avatar and Incarnation (1970); K. Runia, The Pre

sent-day Christological Debate (Leicester, 1984); 

T. F. Torrance, Space, Time and tncarnation 

(Grand Rapids, MI, and London, 1969); D. F. Wells, 

The Person of Christ (Westchester, IL, 1984;



Indian Christian Theology 594

Basingstoke, 1985); M. Wiles, ‘A  Survey of Issues 

in the Myth Debate', in M. Goulder(ed.), ibid, pp. 

1 〜 14.

R . W . A丄./ 揚牧谷

Indian Christian T h e o l o g y  印 度 基 督

敎 神 學 印度基督敎神學共分三個主流：

1.最重要者是由印度敎（H i n d u i s m  )*上 

層人物改信基督敎後做的神學反省，他們多 

屬婆羅門敎，已獨領風騒好幾個世紀。此派 

神 學 沒 有 太 特 別 的 特 性 ，較接 近 東 正 敎  

( Eastern O r t h o d o x  )*的 傳 統 ，屬於最早期 

的印度敎會（據稱始於使徒多馬傳敎印度而 

立 ）；因為跟隨東正敎的關係，早期亦曾與 

羅馬敎廷有些爭辯。奇怪的是，敎會就是落 

籍印度的土壤，亦沒有什麼改變，屬於印度 

階級社會的上階層，而敎會信徒亦被視為這 

種社會的上層人士 ；此傳統至今仍沒改變。

十 七 世 紀 的 耶 穌 會 士 羅 貝 利 （Robert 

D e  Nobili, 1577 ~  1656 ) 曾嘗試把基督敎信 

仰與印度社會之階級制度和風俗聯繁起來； 

但他關注的不是神學反省，而是怎樣融和印 

度之社會和宗敎現實。

西方敎會是在 1 6 0 0〜 1 9 0 0年間積極參 

與印度的宣敎工作。開始的時候，敎會對印 

度的宗敎風俗 頗不 以為 然，態度亦消極的  

多 ；當時基督敎神學家忙於指出印度敎的錯 

讓 。

與此同 時 ，西方的東方學者開始介紹印 

度敎特殊的地方，引起一陣印度敎熱潮。印 

度 敎 的 領 袖 如 惟 衣 伽 南 大 （Vivekananda, 

1862 ~  1902 )除了竭力介紹印度敎優秀的一 

面給 西 方，亦認真承認耶穌基督是神的敢示 

者 ，以回應基督敎尉印度敎的影響。

來自婆羅門敎的基督敎領袖，對印度敎 

的復與與改革亦奮起迎戦，於是便開始了印 

度基督敎神學的第一頁。屬於印度上層社會 

的基督徒頗受西方自由神學的影響，認為超 

自然的神不能只存於個人的內心；他們純以

宗敎經驗來解釋基督敎。印度基督敎神學家 

使從印度敎的宗敎經驗，找出相關的材料來 

表達基督敎信仰。此陣營的主要神學家有蘭 

末 漢 來 （R a m  M o h a n  Roy, 1772 〜 

1833 ) 、優 柏 耶 耶 （B r a h m a b a n d h a b  U p -  

adhyaya, 1861 ~  1907 ) ，和 徹 之 亞 （P. 

Chenchiah, 1886 ~  1959 ) 。

2.第二個主流與印度信徒的建國運動有 

關 ，他們的目的是要為印度獨立前後找出基 

督敎的身分。印度在 1 9 4 7年獨立，一些印度 

基督敎神學家嚴肅地處理當時印度面對的社 

會和經濟問題，領導此路向的包括達幻蘭丹 

( P. D. D e v a n a n d a n ,  1901 ~  62 ) 、湯馬士 

( M .  M .  T h o m a s ， 1916 年 生 ）、喬 洽 （K. 

M .  G e o r g e  ) 和徹德良 ( J. R. C h a n d r a n  ) ° 

他們呼 I I基督徒投身建國，並且支持敎會的 

合一運動，作為基督徒投身整體人類聯合的 

標 誌 。印度基督徒若不放棄階級觀念，就更 

不能奢言人類的統一了。

基要派基督徒對此等問題的反應比較緩 

慢 。自從 1 9 7 0年代印度救濟委員會福音團契 

成立以來，福音派參與的發展工作，和隨之 

而來對社會參與的神學反省亦多起來，像 

「福音派社會行動的馬德里宣言」 （M a d r a s  

Declaration o n  Evangelical Social 

Action ) ，即能反映出這一趨向。

3.第三個主流剛發展不久，是從貧民與 

賤民的角度來作神學反省。過去沒有人從印 

度敎下階層的人及窮人的角度做神學，但印 

度敎會中占了九成的基督徒都屬於這個社會 

階 層 ，就更叫人覺得不可思議了。羅馬天主 

敎神學家卡班（Sebastian K a p p e n  ) 雖不屬 

於這階層，卻認同他們，並從他們的角度來 

做神學的工夫。

自 1 9 4 7年 起 ，印度基督徒對幾個問題特 

別 關 心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到底基督敎 

與其他宗敎的經驗（甚至是敢示）有什麼關 

係 呢 ？克 雷 瑪 （K r a e m e r  )*強調二者全沒關 

係 ，但湯馬士則以基督為中心，而嘗試把基 

督敎與印度敎混合起來。他 指出 ，毎當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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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傳到一個社會，都會認同當地某種生活方 

式及經驗，好能建立有意義的溝通渠道；故 

基 督 敎 的 本 質 就 含 有 某 種 混 合 主 義  

( Syncretism )* ’問題只是這種混合主義是  

否以基督為中心而已。按湯馬士的看法，怎 

樣駕御宗敎，使之為建國來效力，是人性化 

一個董要的核心；他認為基督敎信仰能提供 

清晰的人性化核心，亦能透過與話而使其他 

宗敎向著此目標前進；方法是從縱度找出其 

他信仰的中心思想，從横度發展宗敎間的友 

好關係，一起為人類的福祉來努力。

法 瓜 爾 （J. N. Farquhar, 1861 〜 

1929 ) 視基督敎為印度敎的至高成就；這觀 

點在印度獨立之後不為人認同。最重要的印 

度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是 巴 尼 卡 （R a i m u n d o  

P a n i k k a r，1 9 1 8年 生 ）和湯馬士，他們認為 

印度敎中有一個「隱藏的耶解 J ，印度敎徒 

的憐傾與公義即為其中一個表現。薩馬撒 

( S. M .  S a m ar t h a  ) 則從宗敎經驗入手，以 

此與別宗敎建立對話的關係。但他認為不應 

視對話為宣敎的工具，參與對話者必須保持 

開放的態度，讓不同宗敎經驗的人豊富彼此 

間的視野，一起尋求真理。

第二個重要的課題是：在宗敎的普世主 

義和哲學多元化的環境下，怎樣才能見證基 

督的獨特性（Uniqueness of Christ f ? 印度 

敎徒認為凡基督敎宣認的，均可在他們的宗 

敎經驗中找得到，基督徒又怎能說基督有任 

何獨特性可言？再 者 ，印度敎對任何宗敎智 

慧都採取來者不拒的態度，但基本上，印度 

敎是以個人的經驗為核心的宗敎，那又怎能 

作出客觀的判斷呢？假如毎個人的宗敎經驗 

都是同樣有效和正確，基督徒又怎能自大地 

宣稱人只有藉著基督才能得救？

第三個重要課題是：我們到底能否使用 

印度敎的綱目來談論基督敎信仰？印度敎神 

話中有很多位神，他們都是以人的樣式顯現 

於地上，稱 作 「神之化身」 （avatars ) ；我 

們可以叫耶餘基督的道成肉身為「神之化  

身 」嗎 ？假如以印度敎的宗敎語言來描述基

督赛信仰的實體，我們會不會犧牲了基督敎 

的信仰？

第四個重要的課題與印度的社會及經濟  

情況有關。在四分五裂的無數團體中，基督 

敎對建 立一個 合一 的 印 度，能作出什麼貢  

獻 ？這問題在印度獨立的時候顯得尤其尖  

鋭 ，當時印度政府要把國會一些席位撥給基  

督徒羣體，結果給拒絕了。當時基督徒的理 

由 是 ：基督敎不是眾多宗敎團體中的一個， 

他們希望能對毎一團體都有貢獻，從而建立 

一個聯合的印度。

在社會及經濟的範圍內，敎會一直努力 

想為貧民發出先知之聲。今天印度有六成的 

人口活在貧窮線之下，敎會應採取什麼立場 

呢 ？是與現存的機構合作嗎？不管是政府或 

商業的機構？這些機構本來是為造福貧民而 

設 立 ，但慢慢變成了只照顧有錢人的利益。 

抑或敎會應與社會草根階層的壓力團體合  

作 ？敎會應怎樣鼓勵貧民發現自己的身分？ 

是藉著福利救濟，使他們均分大地的資源， 

從而讓他們知道自己是神所造的，還是藉著 

政治抗議行動？

天主敎耶穌會的神學家在這方面做了很 

多 工 夫 ，如 屬 於 「印度社會學院」的德路卓 

斯 ( J o h n  Desrochers, Jesus the Liberator, 

Bangalore, 1976 ) 、卡 班 （Sebastian Kap- 

pen, Jesus a nd Freedom, Maryknoll, N Y ,  

1978 ) ；此 外 ， 迪 亞 里 奥 （D e s m o n d  

D ’Alreo ) 和 盧 耳 德 斯 筆 米 （Stanley Lour- 

d u s w a m y  ) 亦本於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來 

分析印度的情況，建樹良多。

第五個重要課題是本於印度社會和經濟 

的實況 ，尋找敎會在呼顧人接受基督時應扮 

演的角色。到底聖經怎樣論到敎會在宣敎與 

社會責任的關係？這課題關心的是：到底敎 

會應鼓勵人丢掉他的階級身分來作基督徒  

呢 ？還是鼓勵建立階級敎會？

第六個重要課題是怎樣在適當的文化形 

式 下 ，表 達 基 督 敎 的 崇 拜 與 交 通 （參處境  

化 ，Contextualization** ) 。我們能否利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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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赦罪權給濫用到極點；當時敎廷雇有推 

銷赦罪券的人，週遊各鄉鎮，口中唱著「錢 

銀箱內盯嘻響，靈魂陰間跑出來」。這種濱 

職漠權的行為，是引發改敎運動的最直接原 

因 ；比 約 五 世 （Pius V, 1566 ~  72 ) 終於在 

1 5 6 7年禁止販賣赦罪券。

赦罪券是被禁了，但補罪行為仍被視為 

有建設性的；能賜寬看權者，亦由敎宗而擴 

至地方主敎。梵二會議中保祿六世頒布修改 

後 的 「寬看敎義」 （Indul g e n t i a m m  doctri- 

na, 1 Jan. 1967 ) ，指出敎會的責任，不僅 

限於信徒要為自己的罪作出適當的補償，更 

重要是窜助信徒行善；並且強調’人若不全 

心 離 罪 ，更多的善行都是無益的。這與中世 

紀信徒可以一邊作惡，一邊行善的做法是邁 

進一大步了。再 者 ，信徒的善行不再是以日 

或年為單位，而是包括人本身的改變；以前 

把 罪 及 補 罪 分 開 作 「個 人 的 」、 「真實  

的 」，及 「地域性」的區別亦取消了。他們 

看 重 的 ，是個人的操守，不管是平信徒或神 

職人員都沒有分別。信徒若要為死去的親人 

在 懷 獄 讀 罪 ，現 在 只 限 於 代 禱 一 途 ( per 

m o d u m  suffragii) °

參考書目

J. E. Campbell, Indulgences, The Ordinary 

Power of Prelates Inferior to the Pope to Grant 

Indulgences, A Historical Synopsis and a Canno- 

nical Commentary (1953); H. C. Lea, A History of 

Auricular Confession and Indulgences in the 

Latin Church, vol. Ill (1896)； A. H. M. Lepicier, In

dulgences, Their Origin, Nature, and Develop

ment (192S)； W. E. Lunt, Financial Relations of the 

Papacy with England, 1327 〜 1534’ pp. 447 〜 

620； P. Schaff’ Creeds of Christendom, vol. II’ pp. 

205 〜9, 220, 433, 549.

揚牧谷

Indulgentiamm doctrina 「寬 看 敎

義 」 參赦罪券（Indulgences ) °

Infallibility, P a p a l 敎 宗 無 誤 參敎宗權

制 ( P a p a c y  ) 。

Infallibility a n d  Inerrancy of the Bible

聖 經 無 誤 聖經無誤是福音派人士用來表達 

聖 經 權 威 的 用 語 ，表示聖經的寫作沒有錯  

誤 ，亦 不 會 誤 導 人 ，因此是完全可靠的引  

導 。韋斯敏斯德信條（1647 ) 說聖經是「無 

誤真理」 ；比利時信條（1561 ) 稱 它 為 「無 

誤 」的 準 則 〔rule ; 參 信 條 （Confessions of 

Faith )*]；而 威 克 里 夫 (.Wydif*, 1380 ) 則 

稱 之 為 「無誤 的 真 理 準 則 」。到了十九世  

紀 ，西方敎會多了一個詞語來稱聖經的無  

誤 ，是 為 inerrancy，意思亦是無誤；這概念 

其實早於第一世紀便出現。羅馬主敎革利免 

( C l e m e n t  of R o m e ,  90 ~  100 ) 強 調 ，「聖 

經是藉聖靈賜下……所寫的是全無钻汚或虚 

假 」 ；奥 古 斯 丁 （ Augustine ) *更 宣 稱 ： 

「我絕對相信這些（正 典 ）作者寫作時完全 

沒有錯誤。」基督徒相信聖經的權柄是無可 

置疑的，因為它是神藉人寫下的正確敎導。

啟蒙時代的懷疑主義挑戦聖經歴史及神 

學的可信性，故此新的釋經程序就把神的權 

柄與人的傳統分別開來，後者被認為是不平 

均 的 ，甚 至 是 不 可 靠 的 。今天只有復原敎  

( Protestantism f 、羅 馬 天 主 敎 ( R o m a n  

Catholicism )* 及東正敎（Eastern O r t h o d o x  

T h e o l o g y  f 的保守人士，才會把他們的信仰 

建基於聖經的權柄，接納全部聖經是真實無 

誤 ；而復原敎則認為天主敎及東正敎在最重 

要的地方誤解了聖經。保守派學者聯合起  

來 ，對抗後敢蒙時代的惟理派釋經法，指出 

他們不把聖經看作是神無誤之道是錯誤的。 

他們的釋 經是 片面 的 ，在正典之內另立正  

典 ，倚重印象 ；當他們說什麼是聖經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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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常忽視了另一面更廣、更重要的資料。 

他 們 愛 用 相 對 性 、衰減式的方法來處理經  

文 ，好能符合他們從俗世文化採用過來的模 

式 和 標 準 ；存在主義者又愛批評傳統釋經不 

合 理 ，合理的地方他們又不留意。其實這一 

類主觀的釋經是無可避免的，因為他們不肯 

承認聖經是無誤的和具有權柄。

從神學的角度來說，保守派認為聖經無 

誤及聖經的權威（Authority )*，是人能認識 

神的保 證：透過由伊甸園到耶穌的生、死和 

復 活 ，亦藉著聖經敎導人怎樣以信心、敬拜 

和 順 服 ，來回應神的救賤。故 此 ，我們愈不 

肯承認聖經的無誤，聖經在此等敎導的權柄 

就 愈 小 ，基督敎信仰便會變得愈來愈個人  

化 、分 化 ，及 多元化；信徒對基督的了解必 

然更狹小，信心更軟弱，而神作為一啟示者 

亦會愈有問題。簡 言 之 ，否定聖經的無誤， 

的確可以較易處理經文，但隨之而來的，卻 

是更不易處理的問題，包括神學上的，和屬 

靈生命上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說聖經是無誤的呢？這是根 

據聖經作者的見證，特別是耶穌自己的話。 

祂毫不懷疑祂的聖經（我們的舊約）是創造 

者 的 話 （參太十九 4 ~  5 ) ，而祂來到世上 

的目的就是要成就神的道（太 五 1 7 、 1 8 -

19 , 四 1 ~  1 1 ，二十六 53 ~  56 ; 路二十二 

3 7 ; 另 參 約 十 3 5 ) ;祂的事奉是本於神的  

話 ，因此祂被引到十字架，並相信自己必如 

預言所說的復活（路 十 八 31 ~  33 )— 結 

果亦如此成就了（參路二十四 25 ~  2 7 、 46

47 ) 。耶穌要求門徒亦如此順服聖經 -

包括舊約和新約，新約因使徒受靈感而保證 

是神的話，正如舊約因先知而保證是神的道 

一 樣 （參耶一 6 〜 9 ;彼後一 19 ~  21 ) ° 

敎會兩千年來都相信聖經是神改變生命 

的 道 ，這正是新約論到璧靈之見證一 聖靈 

能叫人給罪査曲的理性，認識基督神聖的權 

柄—— 信徒相信的正是這些；因此聖經無誤 

要保障的，是輩經的權柄，這是大公信仰的 

要 點 ，亦是聖經敎訓的基礎。

在 本 世 紀 ，福 音 派 學 者 如 俄 爾 （J. 

O r r  )*、黎 德 保 （H e r m a n  R i d d e r b o s， 1909 

年 生 ），及 柏 寇 偉 （G. C. B e r k o u w e r  )*在

聖經批判學的 K 力 下 ，承認璧經無誤者，是 

指得救的指引（即神是在基督內，及人就近 

神的道路），而就算歴史、地理及科學上的 

小節偏差，亦無損聖經無誤這件事實〔參自由 

f §音 派 （Liberal Evangelicalism )* ; 科學與 

神 學 （Science an d  T h e o l o g y  )*] ° 但另些f§ 

音派 學者 則反 對此 說，認為這是妥協太多  

了 。他們同樣承認璧經敎訓有它特有之文化 

因素在內，承認聖經批判學的價值，且在釋 

經上有一定的成就，卻不能接受聖經若有錯 

是不會影響神學的說法。再 者 ，他們擔心人 

若開始懷疑聖經有錯，就不知止於何處，結 

果神學和倫理學（Ethics )•的敎導便要全盤 

失 喪 。他們堅持必須確定聖經是絕無錯誤  

的 ，不然就不能維護聖經的權柄。他們認為 

視神的話含有不正確的成分，是非常不可思 

議 的 ；只有持守聖經是絕對無誤，才能在這 

非理性的世界重建理性之道。辯論仍然繼續 

下 去 。

有些福音派人士雖肯定聖經絕無可疑， 

卻不會用 r 無誤 」 （inerrant ) 一 詞 ，因為他 

們認為這詞太容易引起不當之聯想，包 括 ： 

1.惟理的護敎學（Apologetics )*，它專注於 

尋 找 真 理 的 證 據 ，多於相信神為它作的見  

證 ；2.對聖經抱有「幻影派」 （Docetism  )* 

的觀點，而忽略了它屬於人的因素；3.釋經 

的學衛水平不足，欠缺語言學的修養和歷史 

學 的 準 確 ；4.常作不需要的協調，對經文之 

If匕誤作出非科學化的搞測，因此出現前後不 

符 的 現 象 ；5 .神學上常只關心無關重要的小  

節 ，因此忽略了聖經見證的中心一 基 督 。 

上述各點的確是「無誤派」人士常犯的毛病 

，特別在北美洲；但今天無誤派學者全否認 

有這些弱點。

惟理之無誤派人士把聖經權柄建基於人  

的 證 據 上 ，而採取相對主義之非無誤派人  

士 ，又藉著邏輯及世俗學問的方法，來找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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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 s 淳 ，把一些無關痛癔的小問題拿來大 

作 文 章 ；二者都是錯誤的，雖然二者都力說 

自己的方法正確，而信仰又屬於正統；二者 

的錯誤均是把人理性辨識之能力，高置於神 

的見證之上。無論我們怎樣成功證明相信聖 

經是合理的，而不相信聖經是不合理的，人 

仍然有根據真正地及習慣地相信聖經：從客 

觀一面而言，人有基督及祂門徒的敎訓，特 

別是關於祂的本性和地位；從主觀一面而  

言 ，有 i 靈導引人須確信神的權柄。就此二 

方面來說，所有基督徒都必須接受及相信聖 

經的敎導，包括對基督、救 讀 、生 命 、世界 

歷 史 ，以及毎段經文所敎導的；要自己信服 

於它的命令，S 久活出它要求的生活樣式。 

毎次打開聖經，聖靈都會引導我們更深明白 

它 ，使我們對聖經的知識與日俱増。人用什 

麼話來論到聖經的權柄，其實是無關重要  

的 ，要緊的是我們的生命能顯出聖經的權柄 

來 。

另 參 ：聖 經 （Scripture ) 。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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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第四冊，康来昌譯，華神，1986 ( C. 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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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y (ed.), God’s Inerrant Word: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Trustworthiness of Scri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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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P.

In fa n t  B a p t i s m 婴 兒 洗 禮 參 洗 禮

( B ap tism  ) 。

I n f r a l a p s a r i a n i s m 堕 落 後 說 參預定論

( Predestination ) °

I n h e r it a n c e  o f A d a m 's  S in  承 傳 亞 當

之 罪 參歸算論（Imputation Theories ) °

I n n o c e n c e 不 知 罪 狀 態 神 學 上指 天

使 、嬰 孩 ，或人在墮落前之純潔狀態。較古 

之神學通常把不知罪的狀態與道德上的完全 

混為一談；近代神學家會作較嚴謹的分別。 

譬如嬰孩在不知罪的狀態，可能不會刻意損 

害 他 人 ，但道德上成長的人卻能透過立志來 

服 務 、關懷及體貼他人，甚至為人捨命，這 

些在道德上都比僅僅不知罪更接近完全之  

境 。

都 克 果 ( Kierkegaard )*對不知罪之狀  

態有非常深刻的分析。他 說 ，不知罪的狀態 

其 實 等 於 無 知 （ignorance ) 。當神對亞當  

說 ：r 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創二 1 7 ) ，亞當 

在一種不知罪的狀態，因此既不明白這個命 

令 ，亦不知道它的威嚇。這命令和威嚇都帶 

有一可能，只要他採取行動吃這禁果，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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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便要變成事實；他旣不明白這種可能，可 

能便變成他的焦慮，而焦慮則是一種自由與 

有限的產物，是人性必須面對的。人處於焦 

慮 之 中 ，感受並不愉快，他企圖要擺脫它； 

而人正是在擺脫這種帶著可能的焦慮而掉進 

罪的陷附內。人企盼自由，又受著無知的限 

制 ，就在擺脫焦慮的時候陷於罪中。

祁克果認為人其實有另一出路：人可藉 

著信心來經歷自由，擺脫 焦 慮 ；信心正是限 

制的相反。為什麼人不這樣做呢？祁克果認 

為這正是罪的謎團，是他不曾嘗試分析的， 

他繼續解釋的是人的靈魂面對焦慮時的情  

況 。他 說 ，在焦慮中的靈魂面對著兩極：自 

由與限制，當人想擺脫焦慮，他就是想擺脫 

限制或自由，結果兩岸不達。從一方面說， 

人在擺脫限制時 ,，他自比為神；從另一方面 

說 ，人在擺脫自由時，卻降服在自己的情愁 

之下而為奴謙，二者的結果都是相同的：他 

掉到罪的陷附，從不知罪的狀態落到罪的網 

羅 去 。

參考書自

E. Brunner, Man in Revolt (1939); S. Kierke

gaard, The Concept of Dread (1844)；尼布爾著， 

《人的本性與命運》，交藝，̂ 1989 (R.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2 vols. , 1941 〜 3); F. 

R. Tennant, The Concept of Sin (1912).

楊牧谷

督 被 IT十 宇 架 時 ，以 此 簡 寫 寫 於 十 字 架 上 。 

見 約 翰 福 音 十 九 19及 下 。

揚牧谷

In sp ir a t io n

( Scripture )

靈 感 說 參 聖 經

I n s u f f l a t i o n 吹 氣 禮 此 詞 見 於 武 加 大 本

的 約 翰 福 音 二 十  22 ( haec c u m  dixisset in- 
sufflavit) ，說 耶 穌 向 門 徒 吹 氣 ，門 徒 就 受 了  

聖 靈 ，其 作 用 除 了 加 能 賜 力 之 外 ，學 者 相 信  

亦 含 有 驅 魔 扶 鬼 （Exorcism ) ,的 作 用 。惟 此  

禮 少 見 於 早 期 敎 會 ，更 正 敎 更 少 用 ；羅 馬 天  

主 敎 仍 保 存 此 禮 ，可 以 對 人 或 物 施 行 ，如 對  

使 用 抹 油 禮 之 油 或 洗 禮 之 水 。東 正 敎 亦 有 此  

禮 ，用 在 洗 禮 上 ，包 括 嬰 兒 與 成 人 。

揚牧谷

I n t e l l ig o  u t  c r e d a m 我 知 故 我 信 為 亞

伯 拉 德 之 口 號 。 參 亞 伯 拉 德 （Abelard, 

Peter ) 。

In t e r c e s s io n  o f C h r i s t  基 督 之 代 禱

參 基 督 的 職 分 （Offices of Christ ) 。

In  p a r t ib u s  In f id e l iu m  名 義 主 敎 以 前

係 指 主 敎 區 為 回 敎 人 士 占 領 之 主 敎 ，成 了 有  

名 但 無 敎 區 的 主 敎 ；現 此 類 主 敎 稱 為 titular 

bishop °

楊牧谷

IN R I 「拿 撒 勒 人 耶 鮮 為 猶 太 人 的 王 」

這 簡 寫 原 是 拉 丁 文 ： ’lesus Nazarenus Rex 

ludaeorum'，各 取 第 一 個 字 母 而 成 ；後 來 基

in te r c o m m u n io n

( Eucharist ) 。

聯 合 聖 餐 參 聖 餐

I n t e r d i c t 禁 令 通 常 是 指 敎 會 對 犯 罪 信

徒 頒 布 的 禁 令 而 言 。按 羅 馬 天 主 敎 敎 會 法 第  

2268 條 （C o d e x  luris Canonici, 1918 ) ，敎

會 可 以 封 犯 罪 的 信 徒 頒 布 禁 制 令 ，禁 止 他 參  

加 敎 會 的 屬 靈 活 動 ，卻 不 失 去 敎 會 的 團 契 。 

敎 會 禁 令 可 以 分 許 多 類 ： 1.個 人 的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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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某些人或某個人；2.地區的 ，只對地方 

的 ；3. — 般 的 ，針對整個區域，甚至是城市 

的人口 ； 4.部 分 的 ，只對一個區域的部分地 

方及人士。

天主敎的禁令通常只能由敎宗頒下；但 

對 付 個 人 ，則地方主敎 亦有 權 頒禁 令。在'

1 9 1 7年之前的敎會法，有禁制一切屬靈的及 

文化的活動，稱 作 cessatio a divinis，後來 

取 消 了 ；就是最嚴厲的「地區的」和 「一般 

的 」禁 ，亦只限於禁制參加敎會的聖禮。 

現時天 k 敎之禁令亦不包括對犯人行臨終  

禮 。

敎會早於六世紀便有禁令的頒布，初時 

只是針對單一敎會；到了九世紀，便延伸到 

整 個 敎 區 。十 二 世 紀 的 亞 歷 山 大 三 世  

( Alexander I I I， 1 1 8 1年 卒 ）曾為驅遂聖  

安德烈的主敎，對整個蘇格蘭頒下禁令；依 

諾森三世（Innocent III )亦曾運用此武器與 

法 國 （1200 ) 和 英 國 （1208 ) 爭 鬥 。到了中 

世紀末期，敎宗權力旁落，已大大減少使用 

這種權力。

更正敎由始至終皆否認人對一個敎會或 

地區具有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但與犯罪而 

不 肯 悔 改的 信 徒 ，敎會有權禁止他參加聖  

餐 ，甚至把他逐出敎會，不過只限於個人而 

已 。

另 參 ：革除敎籍（E x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 。

參考書目

E. J. Coran, The Interdict (1930); W. Richter, 

S.J., De Origine et Evolutione Interdicti usque ad 

aetatem Ivonis Carnotensis et Paschalis //(1934).

揚牧谷

In t e rm e d ia t e  S t a t e 居 間 狀 態 這個詞

語不見於聖經，卻是傳統神學用來描寫人在 

死 亡與 復活 （Resurrection )*之間所處的狀  

態 。對非信徒來說，居間狀態是在陰間受苦

的 狀 態 （路 十 六 23 ~  2 5 、 28 ; 彼後二

9 ) ，他們是等待復活—— 和最後審判（約五

2 8 〜 29 ) 。神的審判全是以人在地上的生活 

作 依 據 ( 羅二 6 ；林後五 10 ；彼前一 17 ) ; 

這個居間狀態沒有機會悔改和信福音。對信 

徒 來 說 ，居間狀態是他那無身體的靈魂與基 

督保 持交 通 的 關 係 ，並等待接受復活的身  

體 ；或說信徒一死便接受復活的身體，這樣 

一 來 ，信徒在離世與基督再來之間，就沒有 

一段無身體之靈魂的階段。無 論怎樣，這兩 

種情況都是暫時的，也是不完滿的 （啟 六 9 

~  11 ) 。新約關注的，不是信徒的居間狀態 

到底會是怎樣，而是他最後的命運，亦即是 

復活和不朽（Immortality )*的生命 °

雖然離世的信徒不再與這個世界的時  

閩 、空間有關係 ( 參賽六十三 16 ) ，卻完全 

知道自己的新環境，因為他們不僅是從他們 

的勞苦「歇息 」（來 四 10 ；啟十四 13 ) ，安 

穩 在 神 的 手 中 （路 二 十 三 4 6 ; 另參徒七  

5 9 ) ，也真真正正的活在基督的面光之中  

(徘一 23 ; 參林後五 8 ) ；是為神的榮耀而 

活 （參路二十 38 ) ，並且靠肿而活（彼前四 

6 ) °

縱 觀 整 部 敎 會 史 ，每一時代都有人相  

信 ，基督徒離世後便與基督同睡了  ；意思是 

他 那 離開 了 身 體 的 靈 魂 ，或 說 他 「裡面的  

人 」，是在基督裡處於一種沉睡的狀態，這 

是 稱 作  「靈 魂 沉 睡 論 」

( p s y c h o p a n n y c h i s m，見 0. Cullmann, /m- 

mortality of the Soul or Resurrection of 

the D e a d  ? L o ndon, 1958, pp. 48 ~  57 ) ° 

這理論有值得質疑的地方：

1.保 羅 用 koimasthai這動詞一共有九  

次 ，全 是 指 基 督 徒 的 死 ，一般說都是解作  

「睡著了」；指真正的睡眠卻是用另一個動 

詞 。保羅稱信徒的死為睡著，是按寓意法來 

用 ，表示他停止了與這世界的積極關係。倘 

若以這寓意法來推寫死亡，還有進一步的關 

係 ，那就是說復活的「醒過來」是必然的， 

它卻不是描述信徒在居間狀態到底是處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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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 識，或生命是不是暫停的問題。

2 .基督徒一離開世界，就 「與 J 主同在 

( m eta  ’路 二 十 三 43 ； pros , 林 後 五 8 ：

s y n，徘一 23 ) ，這些都是描述與主正面的  

人際關係，不是消極的、不動的情況。

3 .保 羅 「願 意 」 （林 後 五 8 ) 或 「情 

願 」 （緋一 23 ) 離世與主同在，倘若居間狀 

態只是無意識地安睡在天上之基督裡面，這 

又怎比得上在地'上能與主有意識地交通好  

呢 ？

4 .路 十 六 19 ~  31 (財主與拉撒路）起 

碼 暗 示 ，人在居間狀態知道周遭的環境，亦 

即是有意識的（23 ~  24 ) ，記得過去的曰子 

( 27 ~  28 ) ，也有推理的思想（30 ；另參啟

六 9 ~  11 ) 。

羅 馬 天 主 敎 及 希 腿 正 敎 相 信 的 懷 獄  

( Purgatory )*敎 義 說 ，信徒離世時是在敎  

會 的 思 典 下 ，卻未能在生時經歷完全的歷  

程 ，那麼在他離世後，使要接受一段懷淨的 

痛苦的日子，好作瞻罪及預備進入天堂。他 

們說這敎義是本於新約的 敎訓，像路十二  

59 ；林前三 1 5 ，五 5 及猶 2 3 。這個敎義忽略 

了聖經更直接的敎導，即信徒離世是直接由 

r 住 在 」身 體 內 ，轉 到 r 住 在 」基 督 裡 （路 

二十三 43 ；林後五 6 ~  8 ;徘一 23 ) ，亦忽 

視了信 徒 離 世後 所處 的福 樂之境 (敢十四 

1 3 ) ;它更否定基督一次就永遠有功效及足 

夠的代讀（來一 3 '九 2 6 ，十 12 ) 。

另 參 ：人 類 學 （Anthro p o l o g y  ) ; 死亡  

( D e a t h  ) ; 谏 獄 （Purgatory ) ; 一般復活 

( Resurrection, General ) °

參考書目

K. Hanhart, The Intermediate State in the 

N e w  Testament (Franeker, 1966); M. J. Harris, 

Raised ImmortBl (London, 1983); P. Hoffmann, 

Die Toten in Christus (Miinster, 1969); P. H. 

Menoud, Le Sort des Trepassds (Neuchatei, 1966).

M J . H .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釋 經 學 參 釋 經 學

( Hermeneutics ) °

I n v o c a t i o n 求 告 文 參 聖

( Eucharist ) ；聖 徒 （Saint ) 。

餐

I r e n a e u s  愛 任 紐 （約  1 3 0  ~  2 0 0 )

愛任紐一生熱愛聖經真理，竭力反抗異端， 

是街接後使徒時代敎會和使徒時代敎會的  

人 ，同時又是敎會發展她本身之神學的重要 

人 物 。他來自亞細亞，曾聽士毎拿主敎坡旅 

甲的敎導，後來成為里昂之長老和主敎，因 

此能把亞細亞和西方神學傳統結合起來。他 

與 羅 馬 保 持 關 係 ，在 孟 他 努 主 義  

( Montanism ) *的爭辯中曾努力協調，希望 

保持敎會的合一；這種關懷在他的神學中占 

了極重要的位置。

在《使徒宣道論證》（Demonstration of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 一 書 中 ，愛任紐 

把聖經歷史看作是神的扬救計畫，從而解釋 

敎會的信仰。他以聖經記載神大能的工作為 

始—— 由創造到創世記的其他事件、摩西之 

約 、進入應許地、差派先知、基督的降臨、 

選立使徒及復活—— 解釋聖經事件的屬靈意 

義 ，看舊約聖經為見證基督的先存性、祂的 

神性及人性、藉量女降生、行 神 績、受 苦 、 

復 活 ，以至藉使徒來呼召新的羣體。

但愛任紐的神學主要是記載在他的名作 

《反異端》（Against Heresies ) 中 。首二卷 

解 釋 各 種 不 同 的 諾 斯 底 主 義  

( Gnosticism f ，以 及 反 驳 它 們 理 論 的 理  

由 ；卷三至卷五以使徒書信及耶穌基督的  

話 ，來指出諾斯底的錯誤。愛任紐雖然是個 

神 學 家 ，但他精通哲學和修辭學，常以此為 

他申論的工具。

因為愛任紐特重聖經的創造、救 *及 復  

活 的記述，我們可以稱他為聖經神學家；又 

因為他在申論過程中，十分倚重傳統和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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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緒 （見事奉，M i n i s t r /  ) ，羅馬的中心地 

位 和 馬 利 亞 （M a r y  ) * 的重 要 性 ，我們又可  

以稱他為大公信仰的神學家。聖經與傳統  

( Scripture an d  Tradition )* 在他的神學中  

都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但二者的角色不大一 

樣 ；壁經始終是他的神學基礎，敎會傳統則 

是 用 來 反 驳 諾 斯 底 主 義 和 馬 吉 安  

( M ar c i o n  ) *。毋怪乎他看重的敎義，都是 

異端最愛挑戰他的地方了。

愛任紐非常關注聖經的合一性，認為聖 

經 是 「同一的神」與不同時代及地方的人立 

約和啟示的記錄。他 說 ，舊約與新約是完全 

一 致 的 ，雖然舊約摩西的律法，已經被新約 

基督的福音替代及成就了。歷史的啟示形式 

是先知、基督和使徒；但貫徹其中的卻是基 

督 。諾斯底主義者卻按他們神話的方式來看 

世 界 ，並且以此來解釋聖經。

愛任紐以「真理的準則（正 典 ）」來解 

釋聖 經 ，這包括以使徒敎訓的精要，作為聖 

經內容的指引；而這使徒敎訓的精要，正是 

敎會的大公信仰，由使徒時代曾與主認識的 

使徒傳給敎會，敎會又歷代承傳下來（參 E .  

Molland in JE H  1, 1950, pp. 12 ~  28 ) 。諾 

斯底主義者宣稱有一秘密版本由使徒傳給他 

們 ；愛任紐竭力反對此說，認為使徒若真有 

一 秘密 傳 給 人 ，必會按立此人為長老或主  

敎 ，使這人的公眾領袖地位被人接納。敎會 

的敎義及生活模式，是由這樣的公眾領袖一 

代又一代的傳繼下去；愛任紐所代表的敎會 

敎義及生活模式，正是具有這種公眾承認的 

特 性 ，亦是前後一致的，它們的準確性亦因 

與各地敎會共守之標準相符，而得進一步的 

說 明 。

愛任紐在敎義上的貢獻，是在他以神道 

之形像和智慧 ( 指基督和聖靈），作 為 「脾 

的兩隻手」來解釋三位一體（Trinity j*。此 

形像表示祂在創造和散示的直接工作，同一 

的神從無有創造萬有；神的照管與人的自由 

意志是並行不淳的。亞當被造時像個等待成 

長的孩子，因此容易被引誘而陷入歧途。

完全神聖的神子為了人的救讀而成為人 

的 兒 子 ；透過童貞女馬利亞而成為肉身的  

道 ，取了真實的人性，董做毎一件人失敗了 

的 事 ，藉著順服父的旨意而使之成功，從而 

把人性醫癒了，使之成為完全（參同歸於一 

論 ’ Recapitulation, the Doctrine of* ) 。祂 

經歷人類每一經驗，使之聖 化 ，成為各代各 

方之人的新開始。基督完全的順服代替亞當 

的不順服，祂死亡時流出的寶血帶來罪的赦 

免 ；祂 的 復 活 勝 過 死 亡 ，使撒但永遠被打  

敗 ，人有了真正的新生和自由。

洗禮帶來新生及舉靈的恩賜（Gifts of 

the Spirit f ，聖 靈 使 人 重 得 神 的 形 像  

( I m a g e  of G o d  ) *。但救恩是遂步實現的， 

它完全成就之日，必須等到末日的時候。聖 

靈住在人裡面，人就能在救恩上漸漸成長， 

與神相交，有分於不朽的生命。愛任紐在反 

驳諾斯底異端時 ’ 十分強調兩點：神的恩典 

是為萬人的，和人人都可以有自由回應神的 

恩 典 ；這與諾斯底主義說，只有少數具有神 

聖道種的人才能得救的看法，剛好相反。

人 受 造 時 是 完 整 的 ，包括他的身體在  

內 ，神 的 救 讀 亦 如 此 。愛任紐的末世論指  

出 ：主再來之時，天國臨到地上，屬物的世 

界 耍 被 更 新 ，而 肉 身 可 以 復 活 。千禱年  

( Millennium ) *的國度是最後的一頁，預備 

受造界進入終極圓滿之神的異象（Vision of 

G o d  )•。

聖 餐 （Eucharist )"的餅和酒有兩重意  

義 ：一個是屬天的，一個是屬地的。人的身 

體因著基督的肉和血而得到鎖養，可以承受 

復活和永生。

敎 會 （Ch u r c h  )*得著藉基督而傳的真  

理 ，而聖靈亦只能在敎會中找得到。長老和 

主敎接受敎導權柄之時，亦同時得著了使徒 

的 敎 訓 ，這就是敎會承傳過來的真理；有一 

天他要退下來，他怎樣從上一代的長老和主 

敎接受真理，也同樣要傳給接替他之人的手 

上 。愛任紐認為，在羅馬的敎會是由彼得與 

保羅親手建立的，這一點在他的思想中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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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要 （參敎宗權制，P ap a c y*  ) ，他的目的 

是要把異端振諸敎會門外，保守敎會的純  

淨 。在一段頗引起爭議的文字內（Against 

Heresies, III. 3. 2 . ) , 愛任紐似乎是說，人 

人都必須遵從羅馬的敎導，因為羅馬是敎會 

敎導的植模；敎會必須先謀求與羅馬的指引 

符 合 ，保障了敎義的正確，然後才能謀求地 

方 的 適 切 ，以作使徒敎訓的模範（參 J. F. 

M c C u e  in TS  25’ 1964, pp. 161 ~  96 ) 。

參考書自

A .  B e n o i t ,  Saint Ir白n合e: Introduction it I'^tude 

de sa thdologie (Paris, 1960); R. Berthouz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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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on (Paris’ 1980); D. Farkasfalvy, ‘Theology of 

Scripture in Irenaeus', RB^n 78 (1968), pp. 319 〜 

33; R. M. Grant, ‘Irenaeus and Hellenistic Culture', 

H TR 42 (1949), pp. 41 〜51; J. Lawson, The Bibli

cal Theology of Saint Irenaeus (London, 1948); J. 

T. Nielsen, Adam and Christ in the Theology of 

Irenaeus of Lyons (Assen, 1968)； W. R. Schoedel, 

‘Theological Method in Irenaeus', JTS 35 (1984), 

pp. 31 〜49; J. P. Smith, St Irenaeus: Proof of the 

Apostoiic Preaching (London, 1952); G. Vallee, 

‘Theological and Non-Theological Motives in Ire- 

naeus's Refutation of the Gnostics' in E. P.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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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Ir is h  A r t i c l e s 愛 爾 蘭 信 條 這是指 1615 

年愛爾蘭聖公會 ( Irish Episcopal C h u r c h  ) 

採 納 的 1 0 4條 而 言 。其神學取向近乎加爾文 

主 義 ，多 於 英 國 敎 會 的 三 十 九 條 （Thirty- 

N i n e  Articles*, 1562 ) 。此信條是烏撒主敎  

草擬的，當時他是都柏林神學系的系主任。 

1 0 4 條 主 張 絕 對 預 定 論

( Predestination ) *，肯定敎宗是敵基督，也 

沒提及聖公會按立禮的需要。此 1 0 4條成為 

愛爾蘭敎會的正式信仰，一直到 1 6 3 5年 。之 

後 ，愛爾蘭敎會改變立場，採納英國敎會的 

三十九條為他們的正式信條。

有學者認為愛爾蘭敎會的 1 0 4條 ，對韋 

斯 敏 斯 德 信 條 （Westminster Confession )* 

具有很深的影響力。

參考書目

P. Schaff, The Creeds of Christendom, vol. I’ 

pp. 662 〜5; vol. Ill, pp. 526 〜44.

楊牧谷

I r v in g , E d w a r d  巧 運 （1 7 9 2  ~  1 8 3 4  )

現 運 出 生 於 蘇 格 蘭 的 哈 丁 頓  

( H a d d i n g t o n ) ，於 1 8 0 9年畢業於愛丁堡  

大 學 後，曾有十年時間在哈丁頓和刻爾考提 

( Kirkcaldy ) 敎 書 。在創爾考提期間，他認 

識 了 畢 生 好 友 嗔 萊 爾 （T h o m a s  Carlyle, 

1795 ~  1 8 8 1，英作家兼哲學家，反對有形敎 

會 及 敎 條 ），當 時略萊爾亦在那裡敎書。 

1 8 1 5年 ，琪運獲得證書，可以在蘇格蘭敎會 

講 道 。1 8 1 9年 ，琪運成為當代蘇格蘭福音派 

領袖查麥士（ C h a l m e r s  ) *的助手。

琪運是個很有恩賜的人，因此當他獲邀 

為倫敦的蘇格蘭敎會作牧師時，立刻就應允 

了 ，而且很快就名聞邏通，成為最受歡迎的 

講 員 ，倫敦名流很多都去聽他講道。他的名 

望如日中天，很快地方就不敷使用，需要建 

造一間更大的禮拜堂。就在這段時間，他與 

伊 薩 伯 拉 . 馬 田 （Isabella Martin ) 結 婚 ， 

放 棄 了 昔 日 愛 戀 過 的 珍 ’威 爾 斯 （Jane 

W e l s h  ) ，結果後者與他的好友略萊爾結  

婚 。

琪 運 頗 受 科 爾 雷 基 （Coleridge T 的影 

響 ，他在信息中愈來愈傾向先知式和啟示文 

學 式 ；查麥士愈來愈感不安， r 恐怕他的預 

言 、冗長和令人疲倦的崇拜，會叫他不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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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1 8 2 8年 ，琪運到蘇格蘭以基督再來為 

題 演 講 ，查麥士認為他前後不符又是 r 可憾

的 」。

有兩件事令琪運的言行深受當代敎會的 

注意 。從 1 8 2 8年 起 ，他開始敎導基督所取之 

人 性 是 有 罪 的 人 性 （另 參 坎 伯 爾 ，C a m p 

bell, ) ; 在他的講道和文章中都說：基督人 

性 之 無 罪 （參 基 督 無 罪 ， Sinlessness of 

Christ* ) 及 無 钻 汚 ， 「不 是 其 原 本 的 特  

性 」，只是因為有聖靈居衷。這些敎導是敎 

會不能接受的，稱之為異端；終於在 1 8 3 3年 

被敎會罷免他的牧職。與此同樣具爭議的， 

是 他 對 「五旬節恩賜」的 敎 導 （參聖靈的恩 

賜 ，Gifts of the Spirit* ) ; 他認為第一個  

五旬節的靈恩，今天同樣賜給敎會，這是深 

受他的助手史葛（A. J. Scott, 1805 ~  66 ) 

影響的結果。1 8 3 1年 ，琪運敎會一個敎友說 

起方言來’敎會長老懇求琪運阻止會友說方 

言 ，琪運拒絕了 ；長老向倫敦求助，結果琪 

運被拒絕進入自己的敎會。琪運不為所動， 

專心發展他聖靈洗禮 ( Ba p tism  )*的 敎 義 ： 

他說受聖靈的洗「一個無誤的記號……就是 

說方言」。跟隨他的人與他同組 r ( 神 聖 ） 

大公使徒敎會」（’Holy' Catholic Apostolic 

C h u r c h  ) ，而他更被推為敎會的「天使 」。 

琪運自己從沒有說方言的經驗，慢慢就給有 

這些恩賜的人控制了。這時他的健康急速惡 

化 ，終於在 1 8 3 4年十二月病遊於格拉斯哥。

琪運最出名的，是他對五旬節恩賜的解 

釋 （雖然他對基督有罪的人性之敎導，愈來 

愈引起敎會的注意，但這是稍後發生的）。 

近代有兩個學者稱現運是 r 改革宗第一位五 

旬節的神學家」，及 「靈恩運動的先鋒」。 

斯 特 皆 （G o r d o n  Strachan ) 同情琪運的神  

學 ，指責琪運的批評者僅從心理學的層次來 

認 識 琪 運 ；斯特皆認為他敎會所表現的恩  

賜 ，r 並非僅是強烈的宗敎感情所達致，而 

是人有系統地研讀神話語的忠心回應」。斯 

特皆對琪運講道的方式也許評論得懷慨一  

點 ，但琪運引起的現象，卻絕不是一場「怪

異的宗敎幻術 J °

參考書自

A. Dallimore, The Life of Edward Irving

(Edinburgh, 1983); M. O. W. Oliphant, The Life Of 

Edward Irving (London, 1862); C. G. Strachan, 

The Pentecostal Theology of Edward Irving (Lon

don, 1973); B. B. Warfield, Counterfeit Miracles 

(1918; Grand Rapids, MI, 1972); H. C. Whitley, 

Blinded Eag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Edward Irving (London, 1955).

I.Ha.

Is la m  a n d  C h r is t ia n it y  回 敎 與 基 督 敎

除了猶太敎外，回敎是與基督敎長期有接觸 

的世界主要宗敎。回敎的搖藍是阿拉伯，它 

的四周都是基督敎的國家和文化。在一面是 

敛 利 亞 、埃 及 和 巴 勒 斯 坦 （全屬東羅馬帝  

國 ），另一方面則是衣索比亞（或作埃塞俄 

比 亞 ）和她的殖民地（如 也 門 ）。穆罕然德 

( 約 570 ~  632 ) 是回敎的敎主及先知，年 

輕時與兩方面都有接觸。就是在阿拉伯之  

內 ，亦有阿拉伯基督徒的部落，回敎徒與他 

們有密切的接觸。

可蘭經亦有對基督徒說的話。它承認某 

些基督敎倫理的價值，如 謙 卑 （5:85 ) ，和 

某個程度的共通性（2:136; 29:46 ) ；卻批評 

基 督 敎 的 敎 義 ，與 稱 邪 穌 基 督 （Christ, 

Jesus ),為 神 的 兒 子 （參 基 督 論 ， Chris- 

tology* ) ’以及三位一體論（Trinity )*。很 

可能可蘭經作者誤解了基督徒的立場。

從 基 督 徒 的 角 度 來 說 ，好 些 護 敎 士  

( Apologists )•曾與回敎徒展開神學的對  

話 ，像 大 馬 色 的 約 翰 （Joh n  of D a m a s 

cus f > 和 稍 後 期 之 巴 格 達 的 提 摩 太  

( T i m o t h y  of B a g h d a d ，約主後八到九世  

紀 ）。到這個時候，回敎已稱霸整個中東， 

那地的基督徒（以及猶太人和其他民族）只 

是他們的臣民。基督徒分成好幾個羣體（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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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Millats)，就 如麥 基 派〔M e l k i t e s，意為 

保 皇 黨 ，於缴克敏會議（Chalcedon, C o u n 

cil of f 後指反淫斯多留派的人，當時得拜占 

庭皇帝支持；現指中東一帶柜絕接受基督一 

性論之中東信徒〕、雅各派〔Jacobites，敛利 

亞基督一性派基督徒，其名源於創始人伊德 

撒 主 敎 雅 各 ■巴 拉 丢 ( Jacob B a r a d a e u s， 

5 7 8 年 卒 ））， 或 涯 斯 多 留 派  

( Nestorians )*。這些羣體有某程度的自主  

權 ；就是在今天的中東，他們獨特的信仰， 

仍是社會與政治的基礎。

中東基督徒一直是一羣有文化和學養的 

羣 體 ，對回敎文化發生極深遠的影響。基督 

徒把古典希騰文化（特別是科學、醫學和哲 

學 ），傳給阿拉伯回敎徒。這些學問又透過 

西班牙的回敎徒而傳到歐洲（另 參 R. Wal- 

zer, G r eek into Arabic, Oxford, 1962； D. L. 

E. O'Leary, H o w  Greek Science Passed 

to the Arabs, London, 1949 ) °

十字軍使回敎徒與西方基督敎的接觸充 

滿 痛 苦 ，回敎徒對基督敎的惡劣印象，亦始 

自此段時期。但就算是在這時期，西方亦有 

像 盧 勒 （Lull f 或 法 蘭 西 斯 （Francis of 

Assisi )* 一類的基督徒，力主以和平和仁愛 

的態度來對待回敎徒。

殖民地時代和宣敎事業擴展期，使基督 

徒和回敎徒的接觸更形頻密；更重要者，是 

敎會竟能在回敎士地上建立起來。雖然整體 

地 說 ，基督徒在回敎世界是一個極少數，他 

們卻是舉足輕重的少數，常對回敎世界作出 

超乎比例的貢獻。

從敎義上說，下列四個神學課題，仍是 

回敎與基督敎對話的重要課題：

1 .回 教 徒 拒 絕 原 罪 （Original Si n  )*的教

回敎相信人出生是無知和軟弱的，使他們犯 

罪 的 ，是他們的軟弱；但先知卻是無罪的， 

一生都如此。他們雖然相信人人都有犯罪的 

可 能 ，卻不相信人有犯罪的潛伏天性；但回

敎徒中亦有人相信，人一出生就受了魔鬼的 

站 汚 ，除了耶穌與馬利亞之外（A. J. W e n s -  

wick, The Muslim Creed, London, 1965, p. 

137 ) 。

2 .回 教 徒 否 認 時 罪 論 （A t o n e m e n t  )* °

可 蘭經 （6:164 ) 否認睛罪論，但回敎徒大多 

數 相 信 ，先知的禱告能使神對人息怒。再 

者 ，可蘭經暗示先知知道有代睛獻祭這回事 

( 37:107 ) 。正統回敎徒認為，可蘭經否認 

基督之死亡；他們說耶穌被捕時，就連身體 

被提到天上。不過可蘭經動這些事件的立場 

不夠清楚，它在別的地方，又似乎提及基督 

的死亡 、身體復活，和被提到天上 ( 3:54 ~  

64 ； 4:157及 下 ；19:33等 ）。有關耶穌的事 

m ，可蘭經的記述似乎頗不一致。

3 .基 督 教 聖 經 的 可 信 性 。

回敎徒認為猶太人和基督徒把他們的聖經修 

改 了 ，這才造成可蘭經與聖經有矛盾；另些 

回敎學者則說，猶太人和基督徒誤解了他們 

的 聖經。故回敎徒與基督徒一接觸，聖經是 

否可信便成了關注的焦點。

4 .移 罕然德的 宗教 經檢 是 否 真實 ？

這也是引起爭議的地方。不管我們的結論是 

怎 樣 ，不能否認的是，他是世界一個主要文 

化 的 創 始 人 ，而回敎文化對我們世界的影  

響 ，是非常深遠的。

在 社 會 和 政 治 的 範 禱 ，重要的課題包  

括 ：到底回 敎法 律（S h a r’iah ) 能否應用到 

非回敎徒身上呢？在回敎法律施行的地方， 

它與人權運動該有什麼關係？女人在回敎社 

會 內 ，應有什麼權利？ 一個饒有意義的問題 

是 ：西方國家少數宗敎民族的權益，與回敎 

世界的少數宗敎民族的權益，二者之間有什 

麼異同和關係？在回敎與基督敎的對話中， 

社會與經濟的公義問題應有什麼特性與範  

圍 ，便常引起討論。

回敎徒相信他們有很嚴肅的宣敎責任



607 Israel

( D a ’w a h ，直譯是邀請）。基督徒有責任向 

他們解釋，向 人 （包括回敎徒）介紹基督的 

位格及祂的工作和敎訓，同樣是基督徒義無 

反顧的責任。要把福音介紹給回敎徒，基督 

徒需要廣博的神學知識：他必須假設回敎徒 

深深認識他要介紹的聖經信息，和它引起的 

學 術討論；他介紹三位一體、道成肉身，及 

基 督 救 讀 時 ，一定要忠於聖經與敎會的敎  

導 ，同時又要是回敎徒能明白的。他要對回 

敎徒深切關注的社會問題有正確的認識，同 

時知道敎會與回敎世界對這些問題的回應是 

什 麼 。只有當我們嚴肅地面對回敎徒和他所 

處的實況，才能指望有效地把福音介紹給他 

們 。

參考書自

A. S. Atiya, A History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London, 1968)； R. Bell, The Origin of Islam in its 

Christian Environment (London, 1926); D. Brown 

and G. Huel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Series, 5 

vols. (London, 1967 〜 8); K. Cragg, Muhammad 

and the Christian: A Question of Response (Lon

don, 1984)； W. Young, Patriarch, Shah and Caliph 

(Rawalpindi, 1974); M. J. Nazir-Ali’ Islam ：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Exeter, 1983).

M J.N.-A.

I s r a e l 以 色 列 我們必須從聖經開頭幾  

章 ，來了解以列人的起源。人的反叛使神對 

世界的計畫受到挫折，結果世界處於神的咒 

組 下 ，而不是祝福。神只好從頭再來，透過 

一個特別的家族，來成就祂的應許；這就是 

以色列的起頭。故此以色列是神要賜福世界 

所選擇的器皿，舊約許多處地方都肯定以色 

列人這樣的身分（如 ：賽 二 1 〜 4 ) ; 就算 

有些經文只是討論以色列本身的好處，他們 

的命運與全人類的命運，都有不可分割的關 

係 ，這是舊約神學一個重要的課題。

在以色列人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發現作

神子民的意義。在族長時代（亞伯拉罕、以 

撒 、雅 各 ），以色列是一個家族，是藉著神 

的君權、能力和恩典而存在，也是一個活於 

應許與實現之間的民族，要藉著復和來勝過 

一切矛盾的子民。從摩西到士師時代，她是 

一個神權政體 （T h e o c r a c y  )*的 國 家 ，直接 

由 神 帶 領 ；以色列人要完全順服上帝的旨  

意 ，他們的領袖不能代替上帝的王權。她要 

經歷和見證：一個完全倚靠神的民族是蒙福 

的 。

但從掃羅時代到被擴之前，以色列成了 

一個有君王的國家，他們選擇要人作他們的 

領 袖 ，不 要 神 作 他們 的王 。就是在這個時  

候 ，他們仍能經歷神的恩典；只不過因為他 

們拒 絕了 至 高 的 神 ，選擇了世界的治理方  

式 ，就要服在人權柄下種種的限制與剝奪， 

而 世 界治 理的 模式 ，亦代替了神治理的模  

式 。自從被擴後，他們成了受苦的餘種；他 

們旣然選擇自己的道路，就連上帝為他們定 

下的旨意，也不能成就了。但在他們受苦的 

過 程 中 ，神反能藉著人的苦難而成就祂的旨 

意 ，把人與神之間的鴻溝接合起來。從被擴 

之後歸回，他們反倒能專心倚靠上帝，一方 

面為神昔日所做的感謝祂，另一方面又為著 

祂應許將來要成就的來等待祂。

耶 鮮 ( Jesus f 來 的 時 候 ，本是要重建  

及 更 新 以 色 列 人 ，要作他們等待中的彌賽  

亞 ，可是他們竟然柜絕了祂。耶穌說以色列 

人已經放棄了作神子民的權利，神只好從萬 

國中與起新的族類，作亞伯拉罕的兒女（太 

二十一 33 ~二 十 二  1 0 ) ;保羅亦作同樣的  

宣 告 （脾 三 2 〜 3 ;帖前二 14b ~  16 ) 。這 

就是敎會的興起，早期基督徒均看自己為取 

代 以 色 列 人 的 地 位 ，而 作 神 兒 女 的 （脾三 

3 ；彼前二 9 〜 10 ) 。

乍看之下，新約好像說以色列人已經被 

上帝丢棄了，而舊約的先知亦有這樣的宣告 

( 賽 五 1 ~  7 ;太二十一 33 ~  44 ;另參摩九 

7 ) ；但聖經從沒有說，以色列人至終會被上 

帝丢棄。新約對以色列人的命運，仍有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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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說法，最詳備又有系統的，是保羅在羅 

馬書九 ~ 十一的解釋。保 羅 說 ，大多數以色 

列人都放棄了神子民的身分，而被神丢棄  

了 ，但這與祂的信實豈不是有衝突嗎（十一

29 ) ? 神不會永遠丢棄以色列人，反要重建 

他 們 ，藉 著 耶 穌再 作他 們的 彌 賽 亞；因此 

r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羅十一 26 ；在此 

數 章 的 以 色 列 都 是 指 那 民 族 ，而不是敎  

會 ）。拒絕耶穌和祂的福音者，只是那一代 

的 人 ，就如他們列組在舊約時代所做的一  

樣 ，這卻不代表以後的以色列人也同樣拒絕 

神 ；以色列人在神的救讀計畫內，仍有他們 

的 位置 。福音傳向外邦人，外邦人卻不會代 

替以色列人的地位，他們只是與以色列人一 

同分享神的救續。保羅在加拉太六 1 6 求以色 

列的神，再向以色列人施恩。

在近代的研究中，以色列的重要再被提 

及 ， 共 有 兩 方 面 ： 第 一 是 猶 太 敎  

( J u d a i s m  )*的神學意義。在猶太敎與基督  

敎的封話中，有些基督徒為敎會昔日的反猶 

太 主 義 （Anti-Semitism** ; 因他們殺害耶鮮  

而逼害猶太人 ）表示澳悔，而說猶太敎與基 

督敎同是可以使人得救的，因為二者均是以 

神人間的盟約（C o v e n a n t  T 為依歸。但這說 

法與保羅在羅馬書九 ~ 十一的解釋有出入。 

神忠於祂與以色列人立的舊約，並不等於說 

新約動以色列人無效；羅九 ~十一說的正與  

此 相 反 ：正因為神是信實的，因此新約藉耶 

穌而得生的救恩，能對外邦人有效，也能對 

以色列人有效。

第二個神學課題，是關乎以色列人重回 

巴勒斯坦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國：這正是神 

證 明 祂 之 信 實 ，進一步實現祂之應許的記  

號 。我們絕不能因此就忽視了阿拉伯人的權 

益 （他們之中很多是基督徒；參回敎與基督 

敎 ， Islam an d  Christianity* ) ，阿拉伯人  

也是在神的救睛計畫之內。當我們說到以色 

列 ，是指分散萬國的整體以色列人，不僅是 

回到巴勒斯坦地的以色列人。我們不能因著 

過去反猶太主義，而今天要無條件支持以色

列 國 一 切 的 政 策 ，這在神學上是沒有意義

的 。

另 參 ：耶路撒冷（Jerusale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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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糖 1153, 1, 7, 13, 32, 35, 
48, 52, 56, 59, 61, 64, 72, 85, 
107, 168, 173, 176, 185’ 226，244, 
264’ 272, 291, 329, 330’ 362, 366,
386, 435, 449, 463’ 464, 514’ 525, 
567, 578, 592’ 603, 605’ 623’ 694’
695, 700, 705’ 755’ 774’ 784, 825, 
835, 846, 863, 874, 894, 931, 948,

966, 968, 971, 1004，1011, 1039, 
1055, 1098, 1113, 1129, 1134,
1135, 1139’ 1140’ 1149, 1153, 
1175, 1222 

三位一體論者，或聖三一會修士 
1153 

三重職務 784 
三神論 1156, 1, 85, 464 
上帝國 651, 21, 55, 96, 100, 136, 
195, 212, 306, 321’ 347, 359’ 362, 
371, 407’ 413, 458’ 476, 548’ 617’
661, 681, 683, 686, 749, 796, 823, 
837, 842, 884, 903, 907, 908, 912, 
977’ 986, 1002, 1044, 1063, 1068, 
1085, 1107, 1108, 1131’ 1178, 
1196

凡 俗 化 運 動 1057, 150, 68, 74, 
195, 202, 294, 427’ 45& 511, 561’ 
663, 904, 978, 1091, 1106 

千轄年 747, 22, 45, 83, 111, 115,
274, 336, 349, 369, 370, 412, 511,
548, 603, 620. 635, 838, 878 

198
士束馬赫 1038, 24, 50, 103, 156, 
197’ 293, 295, 307, 331’ 350, 387’ 
409’ 411, 494, 517, 519’ 584, 640,
680, 682, 710，737，774, 839，842, 
850, 910, 937’ 991, 1001’ 1006,
1092, 1148, 1156, 1166 

大公性 187, 25, 93, 214, 266, 746, 
868, 1059 

大公性 1082, 230, 658, 1011 
大公會議 333,209 
大公會議主義232 
大分裂 463
大利奥 676, 207, 858, 1175 
大馬色的約翰623, 329, 411, 515,
521, 568, 569, 605, 843, 867, 882, 
1113

大貴格利 466, 114, 66, 80, 114,
515, 582, 614, 777, 866, 867, 930 

大德Hi 1128 
大數的戴阿多若295,209 
女人 1200 
女人講道913,917 
女 同 戀 677
女撒的貴格利 464, 49, 107, 276,
328, 345, 463, 623, 707, 882, 936 

小敎派 1055, 225, 349, 738, 741, 
787, 816’ 1089, 1092, 1156, 1157 

工作 1211, 361, 1108, 1187

四畫

不可克服的無知577 
不可知論 13, 36, 74, 325, 654,
826, 889, 1123 

不同派 30,59
不朽 585, 34, 53, 91, 349, 389, 
601, 728, 900, 985, 1090, 1097, 
1102, 1138’ 1141 

不法之人673 
不法之人712 
不知罪狀態599

不變 性 587 
中國醉學198 

882
五旬宗神學 877, 29, 99, 196, 437, 
475, 521, 527, 755, 785, 882, 994 

五旬節 877, 370, 428 
內磁性，遍 在 性 585 
公民宗敎 224, 903, 1093, 1222 
公 理 宗 主 義 239, 26, 101, 215, 
220’ 880, 949 

公 義 630
公義 997, 6, 21, 32, 57, 388, 545, 
632, 684, 702, 706, 724, 738, 757, 
824’ 828, 849, 870’ 873, 937, 995, 
1032, 1044, 1085, 1188 

公it會 427 
分外功行1117 
分 居 1060
■9•裂 1037 . 81, 187, 270, 920, 
1003

化除神話運動 283, 37, 653, 682, 
792, 1021, 1027’ 1047, 1093, 
1118

升天及天上的基督64, 32, 838 
友 愛 886 
反改敎蓮動256
反面神學 53, 345, 789, 900, 930, 
1140

反神踐論 37,754 
反猶太主義 42, 57, 103, 324, 522, 
608, 627

反圆像爭辯 569,254,329,582, 
623’ 1178 

天上的基督1061 
天主教反改敎運動962, 70, 255, 
615, 705’ 782, 1007’ 1017’ 1053 

天主敎現代主義 771, 473, 616,
744, 773, 774, 815，1050, 1180 

天使 24, 32, 44, 52, 53, 293, 623, 
930’ 1095’ 1135 

天 命 282
天特會議 1151, 48, 98, 70, 113, 
179, 185, 232, 255, 365, 381, 415,
660, 726, 739, 962, 1003, 1009,
1024, 1032’ 1053’ 1141 

天國 478,771,775,860,873 
天 堂 478 
孔德 232
巴3^克 ，約翰 109, 119, 203, 980 
E 交克，赫曼 108, 109, 119, 578, 
654, 831, 974, 1170, 1186 

巴克斯特 -
941

109, 184’ 296, 502, 866,

巴克萊，咸 廉 102, 710
巴克雷，羅 拔 102,357 
巴特’卡爾 103, 6, 18, 27, 32, 35, 
70, 87, 94, 98, 115’ 119, 122, 135’
149, 156, 166, 179, 190, 243, 244， 
268’ 294, 307’ 337, 347’ 357’ 380’
386, 389, 409, 411, 415, 430, 436, 
452, 461, 497, 500’ 517’ 533’ 560, 
579, 584, 616, 630, 644, 648, 655,
660, 672，682, 683, 711, 782, 801， 
809, 828, 832, 843, 845, 855, 890, 
893, 916, 924, 973, 979, 980, 990,
1001, 1025, 1038, 1054,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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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 1076, 1122, 1145, 1148,
1166,_1156, 1170’ 1176, 1197 

巴築宣言 103, 119, 232, 424, 523 
巴斯應 864, 86, 288, 387, 782 
巴爾塔薩 93, 30, 244, 560 
幻影說 305, 56, 206, 226, 265, 
446’ 503, 598, 616’ 621, 646’ 647,
688, 712, 775, 1075, 1128, 1176 

戈述吞 455, 294, 485 
手足之情 153
文化 269, 8, 68, 267, 369, 803, 
809, 827, 1089, 1191 

交鮮明派 781 
交S 復 興 984
方濟會 418, 114, 66, 148, 321, 
420, 427, 516, 825, 830, 835, 963, 
1141’ 1182, 1193 

日內瓦聖經436 
比利時信條112 
比爾 139, 86, 258, 704 
火 湖 663 
牛津運動 851 
牛頓 824, 283, 1046, 1118

五畫

世界 1213, 22, 76, 622, 1041
主 697
主 日 697
主 日 1117
主的晚餐 697
主 再 来 864
主敎制 341
主敎團主義與大公會議主義229, 
859, 1082 

主糖 交 697,477 
以色列 607, 257, 429, 628, 632,
662, 856, 1131 

《以利瑪.以利斯史詩》 340 
以油裔立 839 
以馬內利 585 
代 表 985 
加利亞主義431 
加利亞信條431
加帕多家敎父 182, 15, 107, 435, 
449, 514, 567’ 882, 1155 

加爾交 171, 4, 20, 35, 62, 70, 77,
78, 105, 122, 151, 159, 164, 186, 
201’ 208’ 211’ 216, 220’ 234, 237’ 
258, 266, 274, 290, 293, 296, 357, 
364, 381, 386’ 389, 431, 437, 444’
461, 462, 489, 494, 516, 521, 526,
544, 555, 571’ 578, 584’ 655’ 656,
661, 734, 777, 800, 828, 831, 836, 
837, 843, 844, 849, 883, 913, 915,
916, 918, 927, 965, 967, 971, 
1025, 1032, 1038, 1042, 1046, 
1065, 1073’ 1090, 1096, 1122’ 
1130, 1148’ 1155, 1173, 1176,
1179, 1212 

加爾交主義 176, 122, 54, 65, 70,
167, 178, 414, 436, 487, 812, 814，
835, 926, 995, 1047, 1059, 1083,
1098, 1105, 1111, 1137’ 1185’ 
1187’ 1190’ 1191 

加爾文循道派176, 691, 1191 
加歷斯都 171
功 德 或 善 功 738, 20, 122, 258,

456, 702’ 830, 877, 898, 915, 920, 
927, 938’ 1019, 1128, 1217, 1182 

包巧 108, 479, 511 
半伯拉糾主義1058, 82, 84, 211, 
355, 465, 516, 615, 876’ 1193 

半亞流主義1058 
卡內爾 183, 51, 429 
卡羅林神學家183,517 
占星學71
可行可不行之事6, 164, 413, 426 
可克服的無知577 
可蘭 經 658

婦女地位 1200 
古得 文 455 
古羅馬信經839 
司布真 1105, 283, 691, 708, 941 
史文克裴 1044, 965 
史特朗 1111, 560, 1098 
史特勞斯 1110, 479, 680, 682,

7 Q ?  1 1

史懷®  1043, 208, 306, 347, 508, 
616’ 653, 1055 

台灣神學 1123 
四十二條 416 
奴競制度 1080, 361, 1142 
尼布爾，李察 826, 270, 729, 809, 
813’ 1075, 1091 

尼布爾，賴荷 827, 87, 183, 285,
358, 436, 512, 809, 826, 959,
1083

尼西亞 825, 72, 181, 831 
尼西亞信經 825, 16, 64, 71, 107, 
209, 213, 251’ 325, 329, 330, 387, 
415’ 435, 491,499’ 503’ 514, 526’ 
713, 779, 968, 1149, 1151，1154, 
1160 1175, 1176 

尼采 828, 103, 452, 610, 650, 
1012

布士內納 168,519 
布加番夫 163, 330, 1011 
布伯，馬丁 158, 135, 156, 409, 
484, 903, 981 

布拉得瓦丁 152, 78, 465, 830
布 洛 霍 146, 558 
布特曼 165, 37, 51, 102, 135’ 243,
246, 266, 293’ 294, 295, 307’ 320’ 
331, 348, 358, 380, 383, 436, 447, 
480, 495, 509’ 511, 513, 517, 549,
560, 584, 610’ 616, 646, 648’ 650,
653, 682, 711, 792, 809, 821，832, 
855, 922, 1002, 1021, 1038, 1047, 
1055, 1075, 1093’ 1120 

布塞巧 158, 70, 164, 234, 296,
364, 656, 734, 836, 837, 866, 971, 
1173

布靈爾 164, 234, 258, 488, 516,
835, 913, 971, 1090’ 1173 

平 安 873 
平安-吻653
平信徒  662, 750, 1004, 1142, 
1189, 1221 

弗囑秋 413,705 
本仁約翰 167, 939 
本 革 爾 115,897 
本篤及本篤傳統113, 31, 66, 121, 
459, 466, 776, 777’ 1004, 1138 

本體箱同 530, 59, 272, 366, 503,
713, 760, 775, 882, 1098, 1149 

本體類似 530,503 
末世論 347, 22, 44, 245, 274, 298,

306, 321’ 352, 434, 512, 545, 546, 
620, 621, 622, 629, 651, 685, 689, 
747, 774, 792’ 793’ 822, 845, 855’ 
880, 883, 922’ 938, 1003, 1007,
1041, 1044’ 1055’ 1063, 1115,
1152, 1177, 1191, 1219 

正典 179, 56, 84, 124, 280, 437, 
446, 786’ 925 

正統主義 848 
正確行動 849 
民眾神學 752, 69, 536, 686 
永 生 351 
永II 355, 354 
永恒受生 435 
玄秘學 834,439 
瓦勒度派 1182,662 
瓦得斯 1169, 963, 1164, 1173 
甘心祭 427
生命倫理學 140, 360, 757, 1136 
生態學 333
田立克，保羅 1143, 17, 51, 112, 
243, 266, 285, 380, 430, 433, 436, 
480, 638, 650，711, 800, 809, 901，
927, 991, 1025, 1075, 1166 

目的論 1126 
立約同盟者259, 1013 
立約神學 403
立敕爾 1001, 18, 307, 347, 387, 
416, 452, 473, 497, 517, 570, 
681,682, 710, 737, 847, 893, 945, 
958, 1032, 1074, 1156, 1176’ 
1158

畫

交通 403, 213, 231, 525, 657, 977 
伊拉斯姆 344, 158, 87, 164, 494,
516, 554, 704, 734, 836, 930, 962,
965, 1042, 1169, 1221 

伊拉斯都主義345, 292, 1107 
伊便尼派 332, 1176 
伊格那丢  574, 491, 649, 948, 

1167
伊格那丢書信344 
休講 563, 111, 37, 51, 169, 230, 
249, 289, 338, 340, 343, 452, 639, 
641, 692, 739’ 754’ 854 

伏爾泰 1179 283, 339, 511 
先 知 793 
再 生 978
再洗禮 953, 15, 271, 311, 966,
1090 

再 婚 984 
列入聖品 182 
刑罰 936, 361, 433, 490 
印度基督教神學594,904 
印度教與基e 敎 505,160,68, 
202, 594, 741, 857 

《吉加墨詩史詩》 439 
吉約 翰 440
吉爾松 440, 436, 1042, 1141 
同性戀 530, 360, 1063 
同歸於一論 953, 76, 590, 603, 
731, 732, 957, 968 

名字，姓 名 793 
名義主敎 600
合一運動 333, 120, 176, 222, 244, 
246，252, 308, 350, 424, 429, 432,



513, 634, 657, 658, 662, 691, 736,
926, 959, 1005, 1082, 1092, 1134,
1189

合質說 242.70,211,364,1150 
回教與基督教 605, 68, 202, 608, 

1130
地界主義 667, 1098 
地獄 487,691 
地 邊 689
多倫斯 1148, 106, 179, 186, 244, 
416, 825, 902, 918, 952, 974 

多特會議  313, 20, 63, 79, 235, 
325, 467

多神論  905, 59, 449, 489, 779,
827, 900, 1069 

多納徒主義 311,54,56,81,85, 
97’ 271, 514, 748, 896’ 953, 1037,
1106, 1107 

多馬主義和新多馬主義1140, 23, 
440, 544, 714, 833, 948, 962, 983, 
1041’ 1047, 1139 

好信息 441
存在 k  義 379, 105, 112, 118, 158, 
165, 228, 249, 294’ 295, 307’ 388’ 
479, 495, 511’ 549, 559, 584, 610’ 
630, 634, 648, 649, 683, 711, 715, 
821’ 829, 840’ 922, 948, 974,
1002, 1012, 1021, 1036, 1050, 
1074’ 1075, 1093, 1142 

《存在與時問^ 112 
存有 111,380
安立甘大公主義神學 26, 25, 58,
184, 204, 399, 457, 519, 683, 737, 
743, 752, 758, 815, 877, 1160 

安立甘主義 25, 71, 220, 232, 237,
365, 667, 690, 926, 1037, 1184 

安居拉的馬爾克路713 
安波羅修 18, 55, 80, 97. 108, 179, 
265, 354, 867, 901, 950, 1109 

安波羅修註釋19 
安息日 1015, 170, 1061 
安提阿學派 40, 16, 49, 206. 209,
271, 306, 494, 515, 568’ 811, 858’ 
868 , 1120 

安瑟倫  31, 1, 77, 86, 104, 111, 
114, 249, 293, 322, 344, 369’ 389, 
430, 515, 693, 726, 799, 890, 892,
974, 1004, 1007, 1032’ 1041’ 
1073’ 1130, 1155 

安樂死 367, 140, 360 
成 尼 慈 197, 235 
成H  1022, 27, 60, 70, 111, 171, 
174’ 185, 250, 256, 257, 282, 296, 
369, 461’ 502, 516, 520, 672’ 745,
783, 787, 844, 877, 878, 881, 945, 
967. 972, 977’ 985, 1004, 1021’
1129, 1188 

托 鉢 僧 427,418 
托爾斯 泰 1146,8,1011 
早 期 基 督 論 之 智 慧 1198, 488, 
694

有限不能包含無限412 
有限包含無限412 
有神論 1130, 269, 372, 409, 449, 
563, 677, 856, 889’ 921, 990, 
1093, 1114, 1132, 1157, 1179, 
1216

有學識的無知306 
次 位 論 1113, 366
次經，新約 46, 44, 179, 279, 280,

434’ 447, 920, 1060 
次經，舊約 46, 44, 46, 179, 279, 
280, 434, 447, 920’ 1009, 1060 

死亡 280, 350, 474, 687, 783, 967, 
1018, 1115 

死海古卷 279, 95, 130, 131, 493, 
1219

百基拉諾主義920 
自由意奉 426
自由福音派 679, 102, 598, 710 
自然律  799, 37, 140, 283, 354, 
467’ 694, 1065, 1136 

自 然 界 神 學 801, 140, 61, 244, 
283, 630, 754, 757, 775, 955, 996, 
1036’ 1108, 1117, 1144 

自然神論 282, 118, 169, 178, 287, 
357’ 387, 449’ 490, 517, 692, 745, 
800, 852, 853, 88^ 928, 974,
1000, 1046’ 1118, 1130, 1156, 
1179

自然神學 799, 23, 31, 104, 105,
110, 118, 230, 243, 244, 249, 268, 
343’ 385, 387, 409, 436, 453’ 465, 
518, 544, 630, 639, 655, 668. 675,
683, 693, 696, 711, 740, 803, 810,
853, 889, 900, 982, 990, 1046, 
1114’ 1134, 1139 

艾伯靈  331, 166, 244, 332, 430, 
789

艾利基納 345, 117, 789, 857, 865, 
901’ 950

艾哈特  332, 149, 356, 456, 790, 
857, 933’ 1118, 1124 

艾 穆 斯 19 
血 146
衣索比亞東正敎神學 362,329, 

779 
西 比 斯 1071 
西 麵 安 1120

七晝

亨利，卡 爾 490, 429 
位格，性質 567, 13, 40, 108, 206, 
272, 329, 435, 464, 570, 593, 623, 
624, 713’ 779’ 930, 1113’ 1129’
1153 

位 格 聯 合 1161 
佛 克 斯 418
佛教與基督敎 160,'68, 202, 285, 
351, 505, 560, 741，857, 922, 979,
1070, 1123 

伯克富，亨 德 南 斯 118, 6, 244, 
845

伯克富，路 易 118,560 
伯拉糾主義 874, 97, 63, 81, 84,

126, 152, 347, 389, 459, 460, 514,
589, 611, 615, 672, 687, 745, 803，
830, 868, 884, 915, 994, 1024’ 
1058’ 1097, 1193 

伯麥 147, 229, 671, 857, 898 
伯撒 122, 62, 389, 915, 939, 953, 

971, 1073 
低等批評學 700 
克 力 基 267
克勤S 的 伯 爾 拿 121, 2, 14, 86,
114, 332, 369, 440, 456, 516’ 695,
726, 777, 789, 867, 1024, 1077

克雷瑪 658, 202, 594, 662, 980 
克藍麥 260, 235, 300, 416 
呂拉的尼古拉825 
告 解 4 
吹 氣 睡 600 
坎伯爾 178,346,605 
完 全 ，完 全 主 義 881, 502, 520, 
527, 545, 571, 745’ 878, 919, 
1025’ 1186, 1188 

希列學派 505, 301, 1068 
希克 499, 244, 344, 348, 741, 980,
984, 1133, 1166 

希坡律陀 507, 7, 237, 264, 290, 
364, 365, 445’ 514, 664, 751’ 776’
1183

希望 545, 245, 350, 511, 546, 685, 
774

希望哲學 546 
希望神學 546, 545, 571, 685 
希腹東正敎 463 
形上學  739, 123, 61, 177, 323, 
399, 473, 483, 692, 696, 710，825, 
901, 921,1118’ 1134, 1140, 1144, 
1179’ 1194 

形式批判 414
招像 581, 399, 467, 569, 582, 703, 
975, 1019, 1143 

形 態 論 758 
我知故我信 600 
批判理論 267
改革宗神學 971, 19, 25, 63, 98, 
108’ 118’ 119, 122’ 158, 172, 186, 
190,214, 296’ 313’ 357’ 442’ 467, 
486, 502, 516, 519, 566’ 581, 656, 
671, 690, 691, 709’ 733, 737, 787’ 
831, 833, 837, 844, 882, 915, 918,
938, 939, 949, 975, 1008, 1021’ 
1042, 1065, 1089’ 1134, 1162, 
1184’ 1186, 1222 

改革宗敎會 971, 655 
改敎運動的神學 967, 21, 25, 70, 
86, 89, 152, 172, 179, 255, 325,
329, 339, 347, 369, 460, 520, 526, 
554’ 579, 611’ 701’ 743, 830’ 877’ 
916’ 918, 926, 933, 950, 962, 971’ 
975, 1003, 1015, 1041, 1044’
1107, 1164, 1166, 1186, 1215 

李 安 迪 676 
李察遞 996, 135, 809 
杜平根學派 1158, 132, 511, 681, 
820, 1039, 1110 

杜 斯 妥 也 夫 斯 基 314, 103, 809, 
1011

杜 爾 維 ，赫 曼 312, 512, 974,
1036 

求 告 文 602 
沙特 1026, 483 
沙澳隱士 290
決定論  290, 177, 228, 401, 609, 
710, 960, 1194 

決疑法 184, 110, 615, 782 
災中被提論 747 
災 難 1152 
狄 奥 多 勒 1134
狄爾泰 295, 485, 495, 996, 1156 
系統神學  1121, 118, 172, 350,
354, 370’ 430, 623, 756，783, 820,
1002, 1122, 1134 

赛統神學歷去1122, 758 
頁知 241, 22, 89, 169, 18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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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678, 782, 842, 1034, 1109, 
1145

貝 克 111
貝利，約翰 92, 95, 416, 436’ 809,
901

貝利，端納 92, 208, 416, 809 
貝倫加爾 117,515 
貝德葉夫 116,484, 512, 1011 
身 體 146
邪惡 372, 52, 81, 226, 464, 499, 
563, 901’ 1115, 1132

八晝

「和子」爭 辯 410, 71, 83, 85, 
254, 265, 329, 363, 515, 526, 894 

事奉 749, 26, 57, 59, 175, 184, 
187, 214, 229, 271’ 334’ 603’ 734,
737, 758，841，858, 910, 917, 966,
1003, 1013, 1016, 1069 

事效 381,1016
亞他那修 72, 16. 47, 48, 51, 77,
107, 115, 181, 206，209, 265, 271，
305, 320, 328, 366, 449，464, 503, 
514，713, 735, 760’ 825，867, 882， 
1032, 1049, 1129, 1134, 1148,
1154

亞他那修信經71,289,291,325,
415, 435’ 449, 491, 587, 1112 

亞自拉都主義 19, 78, 110, 122, 
259

亞米級主義 62, 78, 110, 126, 176, 
184’ 259, 313, 336’ 413’ 461’ 467, 
517’ 589, 745, 877’ 883, 916, 939’ 
973’ 994, 1013’ 1021’ 1059, 1180,
1191

亞伯拉德 1, 61, 77, 121, 293, 355, 
462，515, 623, 695, 773, 1004, 
1007’ 1041, 1174 

亞里斯多德主義 60, 14, 19, 90,
111, 123’ 147, 148, 177, 243’ 310, 
322, 355, 374, 450, 544, 568, 582,
586, 614, 631, 634, 701, 702, 739, 
760, 780, 800, 900, 901, 910, 937, 
948, 974, 1004’ 1040, 1138, 1141’ 
1150’ 1183’ 1173, 1175 

亞波里拿留主義 48, 40, 72, 73, 
189, 206’ 265, 272’ 305, 327, 366’
463, 464’ 491, 515, 593, 778 

亞洲基督敎神學68,904 
亞洲解放神學689 
亞流主義 59, 15, 18, 40, 72, 107, 

189, 206, 209, 265, 269，366, 410, 
435’ 463, 464, 491, 503, 515, 569, 
590, 593, 713’ 725, 735’ 745, 825, 
1055, 1154, 1164, 1175, 1176, 
1198 

亞特侯斯 18
亞 偉 若 斯 派 90, 62, 701, 1042, 
1138

亞略巴古的丢尼修296 
亞略G 古 的 偽 丢 尼 修 930,53, 
276, 345, 466, 498, 789, 901 

亞當 4, 20, 33, 85, 213, 373, 388, 
787, 791, 814, 833, 874, 986, 
1162, 1177 

亞 爾 比 根 派 14,254,309,712, 
741

亞爾伯特 14, 139, 310, 1041 
亞歷山太的狄尼修295 
亞歷山太的革利免 226, 15, 85,
264, 289, 305, 445, 491’ 494, 500,
514, 654, 694, 741, 788, 888, 900,
1024, 1064, 1109 

亞歷山太的區利羅 271, 16, 41, 
49’ 189, 250, 328, 499, 514, 567, 
778, 811’ 1148 

亞歷山太學派15, 40, 49, 53, 59, 
72’ 206, 210’ 250, 271, 289, 328,
494, 515, 567, 845, 858, 888, 900 

依皮斯科皮烏342 
依納爵 576, 614, 790, 963 
依路 337,425 
使信仰更新之力量1178 
使徒 54, 12, 56, 58, 214, 219,
750, 822, 1052, 1068, 1100, 1220 

使徒信經 55, 26, 71, 173, 185,
289, 325, 363, 410, 415, 472, 491,
587, 843, 968, 1037, 1176 

使徒後期教父56, 15, 45, 97, 170, 
220, 237, 264, 584, 722, 821’
1159, 1189 

使徒統緒 58, 55, 211, 270, 334, 
342, 667, 689, 752, 851, 1003 

佩力 853, 387, 1046 
佩 恩 852 
佩 經 盒 895
兒子論 1095, 171, 403, 525 
兩 #互 通 338 
典範 863, 893, 924, 1155 
協同信條 414. 6, 290, 491 
《協同書》 151, 79 
受苦 1115, 22, 68, 74, 269, 314, 
315, 501’ 512, 545, 774, 968 

呼召 171, 460, 526, 1100 
孟 他 努 主 義 780, 54, 193, 438, 
444, 526, 602, 776’ 1064, 1128 

季 富 得 請 座 436, 93, 440, 712,
800,

宗敎 978, 104, 408, 659, 685, 850, 
892’ 905, 932’ 1040, 1191 

宗教心理學 932, 227, 241, 284, 
409, 496, 708, 1092, 1143 

宗教比較學232 
宗教肖由 984
宗敎社會學 1091, 312, 323, 1055, 

1187, 1157 
宗敎哲學 891, 50, 430, 499, 563,
640, 889 

宗教神學 978
宗教經驗 981, 147, 228, 249, 343, 
350’ 506’ 659, 668, 703’ 705’ 772,
777, 788, 809, 812, 817’ 850’ 889, 
892, 932, 938, 944, 991, 1001’
1091 _

宗教語言 983, 13, 23, 399, 693,
889, 1140 

宗敎歷史學派512, 447, 470, 653, 
682, 821, 839, 840, 1029, 1038, 
1120, 1156 

定 罪 985
屈梭多模 209, 4, 42, 97, 115, 257,
307, 328, 444, 494, 500, 837, 866, 
867

居中和解 733, 65, 366, 506, 703,
726, 750, 838, 1019 

居普夏 270, 97, 47, 58, 81, 311, 
355, 456, 491, 751, 872, 918, 953,

952

1037
居問狀態 601,34,349,722,728, 

1097 
M  拉馬 465,500 
帕拉瑪 853 498 
彼得祥學883 
性 倫 理 1062
性愁 1066, 35, 140, 360, 449, 
464, 580, 783, 1024 

承傳亞當之罪599 
拉比神學 946
拉米斯 949, 19, 62, 110, 939,

1042, 1046 
拉施德 950
拉特蘭努 950, 114, 117, 346, 459,
515, I 

拉納 948, 30’ 62, 94, 244, 268,
308, 430, 461’ 492, 549’ 560, 616, 
747,789, 980, 991, 1042, 1141, 
1156, 1166, 1175 

拉得伯土 865, 114, 117, 346, 364,
515, 950 

拉 塞 1013, 259’ 260’ 1X80 
抹油 S  29, 237, 251, 475, 837,

1016 
昆 蘭 945
東IE敎神學 328, 266, 282, 300, 
340, 410’ 456, 465, 498, 503, 526, 
567, 594, 597, 743, 789, 901, 
1007, 1065, 1108’ 1161, 1178 

松 威 1142 
波士頓 151,672 
波伊丢斯 147, 61, 345, 901, 1041, 
1138’ 1145 

波拿交土拉 148, 14, 322, 419, 
440’ 614, 789, 1041, 1194 

波提亞的希拉流 502, 265, 760, 
882, 1113 

波蘭尼 902,343,436 
波蘭尼斯 902 
法律的用處1168 
法惹勒 398,234 
法羅斯基 414
法蘭西斯 420, 418, 584, 606, 789 
法蘭克福宣言424, 120 
法蘭克福學派424, 1037 
泛神論 856, 74, 116, 320, 333,
345, 372, 449, 637，778, 854, 889, 
891’ 921, 944, 1011’ 1099, 1102’
1108, 1130, 1132 

牧 師 749 
牧養運動 1068
社會倫理 1083, 68, 545, 687, 756, 
783

社會神學 1089, 68, 83, 201, 671, 
757, 783, 968 

社會责任 1085
社會福普 1084, 156, 168, 358, 
517 995

祐克 ^  649. 17, 103, 156, 183, 
294, 379, 386, 387，410, 452, 480,
549, 561, 584, 599, 610’ 809, 863, 
1075, 1157 

舍伯里的赫伯特490 
芝加再神學派197 
芬尼 412, 99, 519, 877, 881, 993 
表記、象徴、信 條 1119, 117,
298, 364, 434, 792, 950. 983,
1144

近代祥學路向243



邵 瑪 學 派  1033,259 
長老宗  916, 26, 176, 215, 220, 
230, 239, 259, 880, 1142, 1222 

門諾會祥學 736,370,965 
阜 丢 斯 894, 411 
阜丢斯分裂 894 

849
835’ 1164, 1169 

I 多馬 1138, 8, 14, 37, 62, 
85’ 98, 91, 139’ 148, 216, 237, 
243, 293, 307，310, 322, 332, 355, 
364, 389, 450’ 500’ 515’ 533, 548, 
614, 623, 625, 631, 655, 669, 696,
701, 714, 726, 733, 738, 782, 789, 
800, 803, 827, 843’ 892, 915, 990’
1003, 1007, 1016, 1024, 1041’ 
1064, 1073’ 1083, 1114, 1122,
1130, 1135, 1138, 1140, 1150, 
1170, 1194 

非 位 格 28 
非律主義 40, 1075 
非洲基督教神學10, 13, 145, 904 
非洲獨立敎會的神學12,10

九畫

信心  385, 22, 54, 70, 89，119, 
171’ 185, 249’ 313, 314, 343, 364,
387. 403, 460, 511, 621, 646, 648, 
649’ 671, 702, 810, 815, 830, 844, 
855, 863, 871, 889, 949, 967, 
1021, 1059, 1103, 1133, 1199, 
1148

信 心 與 理 性 386, 2, 14, 16, 31,
243, 346’ 399, 429, 465, 515, 544’ 
705, 833, 1041, 1134, 1138, 1139, 
1140

f|心論 410’ 106’388'891’893 
信仰問答 185, 57, 237, 255, 350, 
486, 704, 736, 971 

信仰準則 1006 
信仰舆教制 386 
信徒皆祭司 918, 101, 662, 703, 
734, 838, 880, 927, 963,966, 969, 
1069, 1199, 1217 

信條 M2, 25, 69, 101, 159, 164, 
245’ 264, 284, 291’ 325, 330, 350, 
370’ 387, 488, 491, 597, 656, 672,
705, 736, 737, 916’ 971’ 1134’ 
1164

信經 264, 21, 25, 27, 42, 55, 60, 
69’ 90, 164, 187, 208’ 231, 232, 
240, 245, 253’ 260, 291, 325, 328, 
331, 338, 350, 362, 369, 387, 435, 
449, 458, 488, 491, 567, 648, 705,
714, 736, 737, 744’ 773, 842’ 981, 
1004, 1037’ 1055’ 1122, 1134’
1137, 1139, 1164 

信義宗主義與信義宗神學705,6, 
25、71 185, 190, 233, 342, 457,
658, 671’ 690, 737, 844, 915, 971, 
1025’ 1097, 1199, 1184, 1221 

信教宗傳統 706, 655 
保 惠 師 863
保羅 869, 510, 447, 617, 646, 703, 
708, 714’ 738’ 789, 823, 888, 975, 
998

俄利根  845, 15, 53, 85, 97, 107, 
177, 179, 226, 276, 293, 305, 332,
366, 435, 445’ 464,488, 493’ 500’ 
503, 514, 515, 554’ 567, 574’ 611, 
707’ 722, 730’ 743, 776’ 781, 788, 
843, 868, 875, 888, 900, 905, 936, 
941, 1032, 1059, 1060, 1097, 
1113, 1122’ 1154, 1166,

俄 坎 836
俄坎的威廉 1193, 1, 62, 86, 139, 
419, 465, 501, 515, 830, 915, 962, 
1042

俄爾 847,598,1186 
俄 羅 斯 東 正 敎 神 學 1006, 116,
330, 410, 512 

南韓醉學 658 
哀歌 63, 315, 981 
哈列 斯 比 472
哈納克 472, 58, 82, 103, 264, 267,
307, 332, 350, 403, 488, 510, 575,
681, 771, 778, 831, 848’ 1001’ 
1032’ 1038 

威克里夫  1216, 152, 516, 564, 
597, 975 

威 廉 斯 1195, 678 
威爾米革立 1172, 963, 971, 1169 
宣召 340, 331, 364 
宣敎學 756, 109, 57, 68, 146, 222, 
245’ 424, 545, 621, 724, 808,
1092

宣 道 ，宣 道 神 學 648, 165, 295, 
307’ 912, 996, 1021 

客動爾 637, 111, 166, 616 
帝 立 克 1135
律法、律 例 或 法 則 669, 32, 185, 
360, 426, 461, 544, 627, 671, 698, 
702, 783’ 802, 827, 870, 873’ 875, 
967, 973’ 997, 1044, 1083’ 1139, 
1141, 1145 

律法主^  675
律法與福昔  671, 426, 516, 698,
702, 705, 714, 872, 881, 940, 968, 
971, 976, 1025, 1136 

拜拉明 112, 517, 614, 915 
拜 偶 像 574
按手維 673, 58, 237, 475, 880 
按 立 禮 844
政洽軸學 902, 68, 243, 246, 348,
430, 545, 685, 747, 774, 828, 911, 
947 1093 

政敎sis係 215, 175, 311, 369, 378, 
736, 927, 1045, 1057, 1145’ 1157 

施本爾 1101, 230, 423, 896, 897 
施冗巴信條 1043 
施馬加登信條 1082 
施 道 比 次 1108 
施賴德 1037, 267, 1022 
柯 克 653
査麥士，多馬 191, 604, 1084 
柏克萊’喬洽 117, 289, 338, 343, 
346, 570, 739, 778, 854 

柏拉圖主義  899, 16, 31, 33, 34,
52, 53, 54, 61, 80, 111’ 147, 177, 
226, 319，330, 345, 349，447, 450,
464, 488, 493, 544, 548, 554, 582, 
586, 634, 637, 655, 667, 694, 739, 
741, 760, 777’ 780, 830’ 846, 854’
857, 869, 887, 889, 930, 931, 936, 
1038, 1097, 1110, 1130, 1141, 
1146, ,1158, 1166, 1175, 1177,

1183,_1220 
柏 林 宣 言 120 
柏 金 斯 882 
柏 庭 格 898, 1130 
柏寇偉  119, 70, 318, 598, 845, 
1170

洗糖 95, 22, 29, 57, 81，121, 175, 
211’ 236, 249, 297, 382, 447, 461, 
508, 605, 622, 635, 689, 706, 737,
871, 880, 884, 918, 927, 953，969, 
977, 1016, 1017, 1045’ 1105’ 
1134, 1162 

洛克 691, 338, 343, 387, 518, 563, 
570, 739, 743, 891, 1000, 1146 

洛桑信約 668, 68, 120, 124, 187, 
218, 232, 247, 269, 335, 371, 424,
457, 756, 951, 1191 

洛格斯，道 694, 7, 52, 203, 207, 
226, 333, 341, 366, 488, 508, 621,
647, 713, 776, 811, 846, 888, 900,
980, 990, 1099, 1109, 1129, 1198

相對主義 978, 243, 270, 295, 826,
1036, 1076, 1146’ 1156 

科克由 228
科普替教會 250, 329, 363, 779 
科爾雷基 228, 125, 147, 570, 582,
604, 1006 

科學派_ 1048
科學與神學 1045, 598, 684, 709, 
754, 771, 825, 1148 

紀律 296, 22, 102, 159, 175, 214, 
215, 221’ 378, 508, 736, 781, 836’ 
876, 1033, 1068, 1103, 1116, 
1221, 1222 

紀當奴 431, 195, 444 
約雅斤主義 620,511 
約翰神學 620, 447, 703, 724, 888, 
1129

美南漫信會祥學1097
美學 8, 93, 558, 582, 889 
耶柔米 610, 114, 47, 48, 66, 80, 
138, 179, 265’ 332, 504, 514’ 614, 
689, 867, 875, 1156, 1176 

耶路撒 冷 611
耶鮮 616, 347, 508, 607, 621, 646,
648, 687, 700, 738, 789, 823, 855, 
912, 995, 1019, 1105, 1153, 1215

耶鉢代 號 577 
耶鮮的比喻 B59, 458 
耶麻基督 201, 605, 697, 1004 
耶 穌 會 1089
耶鮮會  學 614, 112, 86, 185, 
310, 555, 576, 609, 696, 771, 830, 
948, 962, 963, 995, 1042, 1059,
1125, 1141 

背 道 54,315 
胡司 564, 255, 516 
胡克爾  543, 26, 183, 201, 364,
634, 667, 901 

范泰爾 1169, 312, 1035 
苦修主義與修道主義 65, 15, 19, 
72, 80, 107, 355, 389, 466, 498, 
514, 610, 615, 624, 707, 714, 723’
776, 789, 845, 857, 868, 874, 898,
901, 920, 931, 982, 1007’ 1024’
1064, 1067’ 1103, 1106, 1121, 
1174, 1176, 1187, 1213 

苦 路 1174
英國以色列主義153,225 
英 國 改 敎 家 975, 25, 159,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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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
英國現代主義 772, 427, 744, 901, 
1050

述克缴會譲  189, 41, 71, 73, 85,
206, 232, 250, 253, 265, 435, 463, 
491’ 499’ 514’ 606, 613, 676, 766,
778, 858, 968, 1175 

重生  977, 20, 21, 54, 171, 249, 
261, 353, 461, 634, 697, 736, 745,
831, 844, 879, 898, 967, 996,
1025, 1096, 1100, 1188 

重洗派神學 21, 13, 98, 101, 164, 
233, 401, 415, 416, 462, 526, 690, 
736, 837, 897, 943’ 965. 968, 977’ 
1045’ 1083, 1089, 1107, 1137’ 
1170’ 1184, 1221 

降到陰問 289, 186, 233, 689 
革命#學  994, 175, 335, 424, 656,
724, 757, 904, 977 

革除敎籍 377, 966, 1107
革 赫 拿 433,946 
韋伯 1187, 17, 323, 324, 723, 
1057, 1091, 1157, 1212 

韋 斯 敏 斯 德 信 條 1190, 48, 70, 
101, 124, 178, 191, 235, 258, 274,
387, 492, 606, 939, 971, 1032,
1073, 1131’ 1142, 1164, 1186 

香 港 神 學 535
祿 教 與 基 督 敎 1219,321,455, 
711’ 1029

十晝

俯就論 4, 73, 406, 913, 1046 
借 喻 法 1157
修道神學  776, 2, 113, 121, 251,

1004, 1041, 1134, 1213 
惋 拆 聲 803, 1069 
倫巴都 695, 14. 78, 86, 98, 322,
355, 465, 614, 876, 1016, 1041, 
1138, 1193 

倫理學  359, 321, 238, 350, 354,
367, 370, 584’ 598, 630’ 702, 706, 
713, 756, 783, 787, 802, 813, 814, 
865, 883, 889, 910, 1002, 1044, 
1136 

倫 理 體 系 354 
原罪 847, 514, 606 
雇麵 847
# 特沙克 459, 346, 515, 950 
寄 得 452
哥爾 457, 27, 219, 517, 647 
哲 學 轉 學  889, 430, 868, 891,
1134

哲學與神學 890, 147, 52, 430 
埃科蘭巴狄 836, 159, 970, 973 
家庭 390, 757, 939，1062, 1083,
1190

家庭敎 會 551,199 
席勒伯 1036, 245, 289, 290, 310 
庫爾曼 269, 135, 512, 653 
恩與  460, 30，57, 63，82, 110,
121, 152’ 203’ 211, 239’ 249’ 313,
355, 443, 448, 455, 514’ 584, 609, 
614, 661, 697, 702, 738, 740, 757, 
803, 810, 833, 845, 914, 948, 971, 
975, 996, 1004, 1021, 1037, 1059, 
1188’ 1192

《根基》 
袍道

恩典媒介 461 
恩 德 曉 1160
悔改 984, 75, 151, 174, 178, 238, 
249, 281, 460, 469, 844, 969 

拿 先 斯 的 貴 格 利 463, 107, 179, 
328, 464, 623, 866, 867, 882 

拿撒勒人耶穌為猶太人的工600 
挽回祭 926,76,1114 
效法基督 583, 282, 570, 723, 790, 
1103’ 1117’ 1187 

時 代 論 神 學 297, 64, 274, 428, 
551, 652, 672, 749, 880, 1153, 
1195, 1219 

時間，契 機 638 
時間與永恒 1144, 621 
朗勒根  696, 62, 616, 768, 815, 

1042’ 1141’ 1156 
桑 頓 1142 
格 拉 典 463 
格拉修儀式 434 
格鲁希 烏  467, 64, 941, 1145, 

1164 
£) 418

722, 97, 57, 149, 232, 311, 
920’ 975, 1019’ 1106 

狗道士  辦斯丁  634, 50, 52, 85, 
237, 289, 365, 445, 477, 488, 514, 
649’ 653, 694, 722, 724, 747, 781’ 
900’ 1054, 1198 

泰康 尼 斯 1159
浪遷主義 1005, 9, 370, 379, 494,
511, 519, 582’ 634, 680, 829, 919’ 
1143, 1166 

漫 信 會 神 學 101, 64, 98, 240,
1145 

浸 禮 585 
海参 487. 484
海德格  479, 165, 295, 379, 454,
495, 549, 559, 843, 922’ 948, 
1143

海德堡問答  486,232,415,489, 
971

涯斯多留  811, 16, 41, 72, 189,
207, 210, 253, 265, 271, 329, 491, 
515’ 568, 593, 606’ 624, 676, 725, 
778’ 848’ 1019, 1121 

烏社M  1167
特土良 1128, 3, 47, 97, 189, 219, 
237’ 264, 270’ 297, 306, 355’ 386’ 
444’ 445, 456’ 460, 477, 491, 504’
514, 635, 654, 662, 714, 722, 741,
747, 751, 775, 780, 831, 858, 868,
890, 957, 1024, 1052’ 1064, 1097’ 
1113, 1122, 1153, 1176, 1198, 
1205 

特別敢示 993
特爾慈 1156, 216, 511, 980, 1091, 

1180, 1187 
班普頓講座 94, 458, 996, 1003 
疾 病 1071
真理  1157, 343, 724, 842, 889, 
1041

神 448, 35, 40，51, 74, 84, 88, 
282, 372, 429, 463’ 506, 622’ 626, 
740’ 779, 789, 857, 1138, 1140,
1153, 1194 

神人合作說 1120 
神化 282, 177, 331, 346, 503, 931, 

1045’ 1161 
/I申存在的證明924

神死神學 452, 150, 74, 380, 517, 
680, 810, 829 

神的主權  1098, 140, 173, 274,
299, 313, 368, 401, 506, 651, 745, 
812, 844’ 863, 889, 916, 928, 967,
1090, 1117, 1180 

神的全 能 842
神的开$ 像 578, 4, 35, 36, 73, 83, 

116’ 140’ 157, 174, 203’ 241, 263, 
282, 360, 389, 406, 421, 450, 533, 
569, 581, 603, 697, 744, 849, 972, 
1000’ 1025, 1066, 1074, 1076, 
1136, 1161 

神的忿怒 1216, 76, 451, 501, 687,
1017

神的知識 654, 105, 202, 268, 931, 
1050

神的異象 1177, 67, 498, 603, 689,
828, 887, 1139’ 1162 

'〒申的愛6", 697, 1188 
神的照管  928, 24, 34, 148, 173, 
202, 441, 448, 474, 651, 506, 511, 
800, 825, 863, 922, 991, 1040, 
1117

I申的榮耀441, 173，621 
神的審判 629, 349, 652, 747, 937, 
985, 1115, 1166 

神的顯現 1135, 52, 83, 441, 449, 
1218

I申為¥  402, 405, 746’ 1096 
神 #神學  788, 67, 465, 520, 584,
703, 773, 777, 830, 857, 868, 888, 

_ 933, 944’ 981, 1178, 1157 
神格惟一論 775, 15, 85, 106, 366, 
491’ 508, 569, 694’ 713’ 780, 831’
1129, 1154, 1164 

/神秘主義 790, 109, 67, 122, 147, 
148, 226, 227, 320, 321, 330, 332, 
356，470, 484, 497, 554, 667, 698, 
772, 897, 901, 932，1002, 1008, 
1103’ 1113’ 1124, 1126’ 1160’ 
1162 

神秘戯劇 787 
神 秘聯 合 1161
神義論  1132, 44, 84, 315, 499,
522, 675, 774, 889, 928, 1115 

神聖不可測者832 
神話 790, 6, 165, 243, 294, 348, 
383’ 388, 483’ 495, 512, 610, 646,
648, 680, 796, 821, 855, 889, 
1047’ 1111, 1112 

神話語法 792 
醉道教與基督教1069 
神學 1134, 134, 742, 1121 
神 學 上 的 想 像 力 582, 708, 799, 
816

神學方法  742, 104, 696, 1148, 
1170

神學代模 758, 245, 291, 316, 359, 
364, 405’ 449, 551, 582’ 587, 686,
784, 789, 840, 850, 894, 948, 984,
995, 1006, 1006’ 1045’ 1050’
1071, 1083, 1176, 1144, 1158 

神學的吊跪 863, 168, 270, 294 
軸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682, 
25, 93’ 103’ 149, 155’ 168, 176,
275, 292, 294, 307’ 369’ 370’ 403’ 
472’ 473, 483’ 517, 709, 738, 744’
748, 758, 809, 832, 919, 926, 977,
1001, 1038, 1050, 1085, 1105



一  7

神學的保守主義242 
神學的邏輯 693, 695, 949, 1171 
神學發展史 514,560,578 
神绩 754, 102, 51, 169, 282, 387, 

409, 503’ 509, 511, 563’ 621, 691, 
740, 728’ 825 880,889, 929, 975, 
1040, 1047，1122, 1118，1176 

|^踐奇*  1071
神權政體  1131, 607, 669, 1106, 
_ 1183
祥體一位論 1164, 110, 168, 240, 

491, 745, 814, 825, 853, 922, 965, 
1047, 1153, 1166 

被想略的中雇808 
視 H  648
紐曼 814, 27, 50, 228, 235, 292,

308, 350, 399, 457, 510, 560, 851,
1004, 1006 

紐黑文神學 813,412,737 
翁高 630, 106, 268, 244, 1156 
草根神學 463, 536 
記 念 24 
財*  1187 
追尊歷史耶麻944 
馬吉安  713, 136, 56, 181, 265,

269, 446, 473’ 491, 494, 603, 712, 
872, 1121 

馬克西母 730, 329, 345, 498, 568,
624, 882, 930, 957 

馬克斯主義與基督教723, 17, 68, 
74’ 116’ 163，409, 425, 452’ 496,
545, 546> 558> 571，654, 685, 710, 
728, 827, 904, 910, 995, 1011’
1093, 1187, 1191 

馬利亞  725, 17, 114, 189, 211,
272, 322’ 389, 517’ 603, 614, 620, 
624’ 676, 703’ 734’ 811, 859, 964’
967, 1004, 1019, 1053, 1055,
1074, 1175, 1217 

馬利里 714, 560, 1042 
馬斯長I 727, 436 
高等生命神學501, 679, 782, 882, 

1025
潘爾群 323, 29, 1091, 1187 
琪蓮 604, 194, 346

十一 i
假 基 督 390 
偶發性 248, 165, 1194 
偶像 572’ 571’ 581、582 
勒新 677, 74, 340, 558, 680, 741,

1146 
動物權利 998 
動物權益 28
國家 1105, 22, 25, 260, 354, 360,

928, 976
堅 守 或 保 守 882, 63. 256, 313, 

970’ 972, 1021’ 1059 
堅振 a  236, 6, 29, 251, 341, 1016 
基要主義  427, 12, 64, 370, 427, 

432’ 444, 683, 709, 736’ 738’ 877,
1065, 1186 

基要神學 429,904,1135 

基督一志読 780, 593, 730,
基督一性說  778, 17, 206, 250, 

253, 265’ 271’ 305’ 329’ 363, 491,
515, 568, 624, 676, 730, 812, 931,

1045, 1121 
基督二性親 326 
基督之代糖 600 
基 督 再 来 1054, 353 
基督的身體 146 
基督的法禮 100 
基督的神性 283 
基督的國度 651,69,204 

基督的復活 986, 5, 32, 51, 57, 72,
205, 305, 353, 428, 546, 591, 619, 
626, 632, 648, 750, 755, 774, 792,
855, 989, 992, 995, 1001, 1163 

基督的順服 833,706 
基督的獨特性 1163. 68, 499, 506, 

595, 734, 981 
基儒的職 ※ 837, 65, 174, 733, 

988, 1074 
基督為 王 653
基督徒的自由 426, 69, 455, 672, 

698, 704, 783, 890, 1004, 1192 
基督教世界  201, 22, 147, 1089, 

1106
基 督 教 的 希 羅 化 487, 166, 510,

872, 888

基 督 敎 社 會 主 義 204, 228, 570, 
708, 723, 901, 995, 1084 

基督敎科學派204 
基督教要義 350,473,815 
基督教與其他宗敎202, 506, 683, 

990’ 1191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1061,738 
基督無罪  1074, 592, 605, 1051, 

1177
基督論 205, 7, 11, 16, 21, 35, 40, 

41, 49, 57, 64, 77, 94, 104, 122, 
155, 157, 166, 174, 189, 226, 244, 
253, 266, 272, 305, 306, 329, 353,
362, 366, 435’ 463, 487, 499, 503, 
508, 514’ 523, 550, 567, 573, 576, 
581, 584, 592, 605, 621, 624, 628,
635, 660, 676, 683, 687, 694, 705, 
713, 725, 737, 745, 778, 811’ 855,
858, 868, 888, 921, 930, 931, 948,
966, 968, 971, 976, 981, 1003,
1037, 1039, 1045, 1075, 1134,
1167, 1197, 1198, 1222 

婦女解放蓮動 1210,1205 
婦女P 經 學 404 
婦解神學 404, 4, 26, 35, 244, 335,

404, 496, 571, 724, 904, 1065, 
1134, 1205 

婚姻 716, 360, 449 
寂靜主義 944,470,789,943 
宿命論 401,84,929 
祟拜  1214, 25, 350, 622, 689,

706, 745, 776, 783, 865, 910 
常識哲學  230, 274, 817, 919, 

1185
康德 638, 8, 13, 51, 70, 111, 228, 

249, 333, 339, 343, 357, 387, 409, 
411, 425, 452, 478, 480, 497, 549’ 
558, 570’ 582, 641, 645, 654, 680,
682, 710’ 737, 739, 744, 783, 799’ 
850, 863, 891, 893, 937, 990, 
1000, 1001’ 1012, 1038, 1076,
1130, 1147, 1141, 1144, 1156 

康德的倫理哲學641 
得救確據  70, 63, 178, 369, 386,

520, 526, 672, 706, 745, 883, 915,
939, 1188

情境倫理 1075, 3, 185, 698, 802, 
853’ 978, 1067 

情 愁 232
惟心論  570, 111, 147, 168, 230, 

386, 389, 478, 582, 651, 680, 696,
710, 773, 778, 800, 802, 854, 889,
981, 1157 

惟名論 830, 1, 31, 61, 139, 465, 
515’ 1194 

惟物主義 728. 74, 177, 195, 409,
740, 778, 1011, 1108, 1179 

惟教一神論 489, 779, 827, 905 
救世軍 1020, 520, 882, 1085 
救恩  1019, 41, 49, 68, 72, 202,

205, 238’ 272, 371, 465, 519’ 520, 
557, 621,627, 687, 698, 705’ 745, 
747, 755, 812, 830, 844, 915, 967, 
987, 1004, 1103’ 1139

救恩的次序 844, 171, 1025 
救恩歷史 1021, 83, 135, 136, 206,

208, 246’ 348, 496’ 512, 550, 580, 
647，653, 655, 810, 821, 1010, 
1051’ 1144 

救睡  961, 96, 76, 82, 85, 185,
206, 308, 464, 474, 703, 706, 822,
846, 873,1041, 1100, 1133, 1215

教 父 403
教父學 867, 114, 123, 184, 187, 

271, 292, 410’ 447, 491、514, 526, 
548’ 705, 743, 777, 975, 1005, 
1007, 1041, 1173, 1198 

敎宗史 寄 689 
敎 宗 無 誤 597
敎宗播制  857, 25, 89, 90, 113,

122, 164, 187, 211, 229, 252, 292’ 
466, 517, 543, 604, 615, 660, 676, 
702’ 705, 748, 815’ 835’ 962, 976, 
1003’ 1107, 1179’ 1217, 1221 

敎牧學  865, 296, 463, 756, 783,
1135 

教 派 269
教會 212, 21, 27, 65, 81, 85, 90, 

101, 122’ 146, 164, 175, 187’ 244,
247, 252, 270, 275, 296, 311’ 336,
369, 371, 437, 508, 514, 527, 603, 
622, 654, 657, 662, 687, 736’ 737,
775, 814, 830, 842, 870, 921, 966, 
969, 976, 980, 989, 1003, 1021, 
1052, 1063, 1082, 1098, 1183 

敎會律例  182, 1, 253, 300, 354, 
378, 676, 695, 702, 782, 962 

敎會•&理 219, 25, 57, 214, 229, 
239, 259, 271, 334, 369, 880, 916, 
1069, 1142 

敎會增長 222, 245, 757, 910
敎 會 學 332 
敎 義 2307. 339, 364, 386, 429, 440, 

488, 725, 771, 773, 971 
敎義批判學 306 
教義發展 291, 57, 308, 351, 510, 

725’ 771’ 815, 1004, 1053, 
教義學  309, 118, 119, 134, 774, 

787, 820, 868, 1135, 1136, 1199 
教 1  1217
啟示 989, 14, 18, 24, 30, 31, 51,

53, 55, 59, 68, 73, 88, 93, 94, 
105，119, 135’ 149, 156，172, 180, 
197, 202’ 269, 282’ 306’ 321, 322, 
339, 343, 345, 355, 360, 403, 409, 
429’ 448, 465, 500, 511’ 544,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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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威 廉 67 ‘ 
喜 樂 626J 

單 張 蓮 動 1

統 一 敎 1161 
g 克 爾 470 
凯 錫 克 培 靈 會 648 
割禮  223, 573
創造論  260, 4, 6, 33, 59, 73, 81, 

84, 91’ 105’ 177, 185, 244, 308’ 
360, 372, 375, 403, 441’ 447, 448, 
454’ 464, 474, 506, 511’ 533, 550, 
581, 705’ 714, 728, 740’ 747, 755, 
757, 775, 801, 847, 857, 922, 928,
1000, 1039, 1046, 1066, 1086, 
1097, 1099, 1103’ 1128, 1130’
1136, 1141’ 1185

671, 147, 584, 1104, 1187 
,672, 798, 1133, 1220 
1149, 458, 814 

富 司 迪 417
富希士  415, 88, 208, 512, 647 
富朗開  423, 897, 1009, 1101 
寓 法  1 8

復'和論 955, 17, 72, 73, 76’ 474, 
824, 954, 1001, 1011, 1106 

復活節  327, 170, 508 
復原敎  926, 26, 67, 112, 176, 292, 

300, 310, 369’ 429’ 462, 543, 597,
614, 671, 878, 934, 962, 967, 971, 
1003’ 1049, 1143 

復 原 敎 原 則 927, 803, 926 
復興神學  993, 168, 527, 737 
循道主義  745, 101, 176, 232, 520, 

526, 737, 877, 916’ 1021, 1025’ 
U87’一 1191 

惠 頓 宣 言 1190,424 
棟選  337, 460, 883 
敦 司 ’蘇 格 徒 321,139 ,62 ,70 , 

91, 355, 419, 462, 669, 702, 726, 
962, 983, 1003, 1008, 1042, 1130,
1180, 1194 

费羅  887, 15, 16, 57, 226, 488’
493, 694’ 777, 794, 900, 1109, 
1134’ U54

斯多亞主義  1108, 16, 52, 57, 226, 
320’ 354, 450, 493, 554, 634, 694,
741, 869, 887, 900, 902, 1063, 
1081, 1097, 1129, 1134 

斯 特 拉 波 1110
斯 賓 諾 沙  1102, 229, 436, 480,

494, 549’ 739, 777’ 857, 891,
1145

普 世 主 義 ，普 救 主 義 1165, 30,
78’ 102, 155, 204’ 290, 335, 346’ 
348, 424, 464, 500, 551, 586,629, 
774, 846, 901, 972, 1003’ 1133,
1148, 1191 

普 世 基 督 教 會 協 進 會  1214, 
432

普 林 斯 頓 神 學 918, 230, 428, 517,

518’ 708, 737, 974, 1098 

普 通 恩 典 230 
普 通 啟 示 435 
普 通 敢 示 989 
普 羅 提 諾 902 
智 慧 1096 
智 慧 的 恩 賜 1198, 870 
替 代 救 賤 論 及 代 表 論 1114,102, 

179, 706, 773, 1133 
湯 樓 ，威廉  1126, 333,436, 449 
無 宗 敎 的 宗 教 978 
無 所 不 在 844 
無 所 不 知 844 
無 所 不 能 842 
無知 577
無神論  74, 30, 118, 269, 320, 453,

654, 740, 889, 990, 1179 
無 痛 敏 性 587 
無 罪 成 孕 585 

無 罪 性 587 
猶 太 人 620
猶 太 人 大 屠 殺 522, 43, 1093, 

1117’ 1146 
獲 太 派 基 督 徒 629 
猶 太 敎 與 基 督 教 627, 202, 522, 

608, 612, 1130, 1220
發拉  399, 62, 436 
置女厂:生子  1175, 102, 428, 709,

727, 1074 
結構 主 義 1112,133 
善 工 455 
脾 爾 本 385 

華倫提 努 1169
華菲德 1185, 118, 336, 437, 444, 

517, 708’ 755, 919, 974, 1170 
華福M動 187, 424 
萊布尼兹 675, 480, 644, 739, 891, 

1009, 1042, 1132 
菲拉雷特 410,1011 
菲律賓神學 886 
虚己說 647, 49, 272, 458, 988 
费爾巴哈  408, 17, 36, 74, 350, 

452, 479, 559, 654, 1040 
賀智 518, 517, 560, 738, 919, 974, 

1032, 1122, 1142, 1185 
賀 爾 521, 18
資格會神學  943, 101, 197, 418, 

502, 751’ 941, 1145, 1184 
越 山主 義 1160,517,859 
超自然 1117, 295, 509, 680, 683,

684, 754’ 772, 773, 842 
超 越 性 1149
進化論  374, 260, 388, 429, 454,

847, 923, 928 
進步的慨念 923, 348, 748, 773 
進程祥學 920, 112, 244, 320, 374, 

424, 451, 683, 766, 778, 800, 843,
854, 901’ 1047’ 1050’ 1114, 1117, 
1132

鄉土神學 528, 536 
開放家庭 844 
雅 各 派 609 
雅斯培 610, 483, 855 
M  ■許格爾 1180,772, 1160 
黑人神學 144, 143, 244, 684, 726, 

Q 0 4  Q Q ^

黑人 A  識 143,145,724 
黑米尼的贵格利465, 830, 915 
黑格爾  478, 17, 163, 294, 333, 

408,425, 452, 511, 546, 558, 570,

659, 668, 669, 681, 683, 691, 740, 
772’ 799, 810’ 820,826, 830, 855, 
889, 922, 924, 931, 980' 982, 983,
996, 1022, 1039, 1041， 1049， 
1100, 1138’ 1139, 1161, 1179’ 
1181

敢 示 文 學  44, 36, 104, 299, 347, 
353, 388, 616, 622, 629, 646, 651,
747, 771, 855, 965, 1044, 1106 

敢 示 的 宗 教 989 
敢蒙蓮動  338, 6, 51, 70, 106, 115, 

157’ 202, 208, 267, 306’ 307’ 310, 
340’ 357’ 370’ 387, 388’ 425, 452,
511, 557, 571, 616, 638, 680, 682, 
684, 772, 774, 820, 829, 842, 856,
891, 902’ 903’ 1005, 1040, 1057’ 
1107, 1157, 1210

叙 利 亞 基 督 敎 神 學 1120 
教事神學  798, 243, 430, 583, 981 
梵 誇 岡 會 議  1171, 25, 106, 179, 

202
梅欽  708, 786, 919, 1170 
殺 牲 獻 祭 585
清 敎 祥 學  938, 183, 25, 27, 109, 

151, 159, 167, 168, 176, 183, 184, 
186’ 225’ 235’ 274, 326, 502, 517, 
526, 543, 667, 738, 782，845, 866, 
897, 916, 943’ 949, 973, 995.
1025, 1047’ 1105’ 1107’ 1127’ 
1162, 1187 

混合主義  1120, 15, 68, 109, 248,
285, 509, 595, 1070 

混 婚 716
深 層 心 理 學  284, 227, 409, 496, 

708’ 1143 
現象學  884, 295, 697, 772, 1125, 

1143
異 端  491, 187, 447, 975, 1003, 

1037
疏離感  17, 724, 907, 1212 
笛 卡 兒  286, 111, 177, 315, 342, 

440’ 480’ 549’ 645’ 728, 740, 864, 
884, 891, 892, 952, 1130 

第 一 波 醒 恩 運 動 196 
第 一 瑞 士 信 條 488, 164 
第 二 波 羅 恩 運 動 196 
第二瑞  士 信 條  488, 124, 164, 

232, 971

第 三 k ® 恩 運 動 196,195,437, 
475’ 477’ 878, 1072 

莫特曼  774, 69, 70, 244, 268, 436,
512, 522, 545, 546, 560, 685, 903, 
1117’ 1156

荷 蘭 改 革 宗 祥 學 325, 186 
较 地 模 295
處 境 化  245, 68, 161, 192, 198,

270, 291, 326, 350, 354, 510, 536,
595, 688, 753, 764, 815’ 886, 928, 
981’ 1070, 1076, 1123 

貧 商 與 財 富 906, 68, 684, 725, 
904, 995, 1108, 1183 

赦 免 414

赦 罪 券 ( 舊 譯 ：騰 罪 券 ） 596 
陰 間 472
陶 勒  1124, 149, 277, 332, 456,

356, 790’ 1118 
陶德  306, 135, 348, 509, 648, 653, 

809, 1114 
麥夸里  711, 269, 380, 650 
麥 因 斯 堡 神 學 73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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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 650, 681, 682, 737, 740, 758,
774, 778, 800, 821, 839, 855, 857, 
903, 923, 937, 1110, 1132, 1156, 
1157

黑 暗 ，心 靈 的 黑 夜 276, 465

十三畫

傳 統 637
傳 音 的 恩 賜 371,750 
傳 福 普 的 神 學 371, 68, 369, 628, 

668, 758, 1100, 1167, 1188 
嗣子論  7, 41, 206, 366, 676, 694, 

725’ 1176 
奥古斯丁  80, 1, 3, 19, 21, 27, 31, 

47, 61, 64’ 66, 70, 78, 97, 114, 
121’ 148, 152’ 173, 177, 179, 217, 
237, 257’ 265, 270’ 289, 291, 293, 
300, 311, 332, 347, 355, 372, 385,
388, 416’ 440, 444, 456, 459, 460’
462, 499, 500, 503, 511, 514, 521’
525, 548, 554, 564, 578, 587, 597, 
614’ 634’ 695, 698, 712’ 738, 747,
777, 789, 828, 830, 858, 866, 867, 
875, 882, 883, 887, 900, 902, 914， 
950, 953, 957, 998, 1004, 1016,
1024, 1032, 1037, 1046, 1058, 
1064, 1073, 1074, 1130, 1132, 
1134, 1138, 1140, 1166, 1174, 
1175’ 1177, 1183, 1192, 1154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84, 78, 115. 149, 
258, 309, 322, 414, 427, 465, 466, 
517, 609, 701’ 702, 709’ 777, 814, 
830, 849, 864, 939, 962, 972, 
1185’ 1193 

奧秘宗敎  787, 506, 789, 791 

奥連  87,77,809,832,1197 
奥 斯 堡 信 條 79, 233, 415, 457,

968, 1043, 1166 
奥 斯 維 滋 88 
奥 蘭 治 會 議 844 
意志  1192, 21, 63, 64, 81, 85, 

121, 152, 159, 211, 226’ 236’ 322’
357, 36 L, 372’ 401, 702, 705, 706,
710, 734, 830, 842, 875, 890, 914, 
967’ 1021, 1180 

意志的 自由  426, 69, 890. 1009,
1192 

意 志 論 1180 
意 識 形 態 571, 574, 1093 
慈 蓮 理  1221, 70, 64, 134, 159, 

164’ 234’ 234, 242’ 258’ 357, 364’
389, 414, 462, 487, 488, 516, 738,
836, 880, 913, 915, 926, 927, 965, 
967, 971’ 1150, 1179

愛 697’ 22, 145, 699’ 774, 783, 
828’ 832, 996 

愛任紐  602, 47, 76, 87, 219, 257, 
264, 289, 305’ 332, 365, 444, 445, 
460’ 477, 491, 499, 508’ 514’ 574’
590, 635, 732, 747’ 781, 831, 858,
882, 957’ 1052, 1133, 1197, 1198’ 
1205 

愛 聖 經 困 契 230 
愛 爾 蘭 信 條 604 
愛 筵 699
愛德華滋  335, 178, 297, 437, 502,

517, 570, 691, 692, 737, 812, 813,

941, 974, 982, 990, 994, 1193 
敬虔主義  897, 111, 115, 147, 230, 

267, 307, 423, 462, 487’ 520, 526, 
679, 736, 737, 743, 896, 940, 949, 
977, 1002’ 1008’ 1009, 1025’
1038, 1101, 1162 

《敬虔願望》 896, 897, 1101 
敬 虔 聚 集 230, 897, 1101 
新正統主義  809, 92, 93, 156, 294, 

308’ 826, 828, 840, 863 
新 多 建 主 義 811 
新 命 令 812 
新宗敎  816, 225, 1092 

新 圆 主 倉 810, 147 
新 約 的 婦 女 地 位 1200 
新約神學  820, 135, 307, 1022 
新 耶 路 撒 冷 614 
新 英 格 蘭 神 學 812. 519, 737, 813, 

817, 919, 949 

新/神 學 家 西 麵 安 1120 
新 創 造 812
會 IS 252, 41, 42, 49, 59，85, 89, 

98, 135, 182, 189’ 206, 207’ 215, 
230, 266. 305, 309, 328, 330, 334, 
354’ 364’ 365, 377’ 395, 410, 430,
463, 464, 569, 593’ 627, 660, 705’
725, 726, 735, 778, 812, 865, 867, 
938, 964, 975, 1003’ 1082, 1118, 
1129, 1154 

極 端 加 爾 文 派 566, 389 
極 端 改 教 蓮 動 965, 13, 159, 511, 

521, 584, 703’ 734, 737, 901, 928, 
953, 970, 995, 1044, 1107, 1166 

楊森主義  609, 517, 557, 614, 859, 
915 

薄 西 942
溫約翰  1195, 195, 196, 383, 437, 

477, 808, 909, 1072 

溫 格 爾 1197,87 
準 則 831
燥獄  938, 170, 467, 516, 602, 703, 

967’ 975, 1019’ 1117’ 1182 
煞 買 學 派 1068,301,505 
瑞 士 信 條 1119 
瑞 典 堡 主 義 1119 
瑞 動 952
盟 約  256, 35, 70, 76, 98, 105,

115, 127, 151’ 164, 235’ 352’ 360, 
406’ 439, 448’ 460, 608, 617, 631’ 
632, 651, 672, 787, 822, 831, 838, 
870, 939, 949, 968, 973, 976, 992,
997, 1115, 1134, 1161’ 1166, 
1181’ 1218’ 1222 

禁 令 600 

禁愈  399
萬 有 在 神 論  854, 372, 778, 889, 

921, 1118 
萬桑  1175

經 院 哲 學  1040, 14, 31, 62, 87, 
97, 114, 123, 134, 139, 148, 268,
307, 310, 345, 347，355, 399, 410, 
419’ 422, 440’ 456, 460, 500, 516,
553, 614, 656, 669. 701，702, 733,
776, 826, 901, 962, 1004, 1008, 
1134’ 1143, 1178, 1193 

經 院 學 派 1043
經験主義  337, 197, 343, 517, 519, 

563, 639, 691, 692, 864, 893, 996, 
1011’ 1171 

罪 1073, 4, 19, 21, 75, 82, 97,

211, 237, 238, 267, 274, 313, 320,
331, 339，388, 416, 426, 460, 469, 
474, 520, 623, 687, 697, 702, 705,
726, 787’ 803, 813, 814, 874, 914, 
967, 975, 1017, 1064, 1074’ 1097,
1099, 1103, 1115, 1139, 1167, 
1177, 1192, 1215

罪 咎 與 赦 免  468, 238, 241, 451, 
474, 683, 689, 757, 874, 933, 937,
975, 996 

羣 糖 個 性 251 
聖 父 受 苦 論 867
聖 召  1178, 584, 662, 802, 939,

1025, 1065, 1083, 1212 

《聖依納爵神操》 379 
聖約雅斤  620, 45, 695, 748 
聖 徒  1018, 170, 231, 624, 703, 

722, 725, 734, 938, 964, 975, 
1023, 1217 

智 徒 相 通 231 
聖 愛 13,360
聖經  1048, 4, 22, 26, 27, 42, 56, 

70, 73’ 89, 102’ 133, 157, 172, 
187’ 252, 284, 313’ 369, 428, 514,
526, 554’ 611’ 679, 703’ 705’ 713,
727, 738, 743, 745, 803. 809, 822’
848, 863’ 884, 889, 913, 927, 948,
967, 972, 975, 1004, 1045, 1052,
1181, 1185, 1199, 1216

聖 經 批 判 學 130, 20, 115, 118, 
136, 166, 180, 210, 306, 347, 388, 
424, 494, 496, 509, 773, 809, 820, 
1051, 1053, 1098, 1102, 1110, 
1111, 1112, 1148’ 1164, 1185 

聖 經 版 本 的 祥 學 137,130 
聖 經 的 適 切 性 123, 913, 949 
聖 經 倫 理 學 134 
雲經神學  134, 494, 496, 516, 663, 

787, 820, 839, 868, 996, 1121, 
1134, 1181 

聖 經 敛 事 體 795,798 
聖經無誤  597, 282, 428, 519, 691, 

919, 923, 1050, 1185 
聖 經 與 傳 統 1052, 57, 89, 544, 

603, 744’ 966, 975’ 1005 
聖 經 翻 譯 129,138,975 
聖潔  520, 517, 877, 1021 
聖潔運動  520, 428, 502, 527, 745,

785, 804, 943, 1025 
聖餐  363, 18, 19, 49, 57, 65, 71, 

114, 117, 122，146, 159, 164, 170,
175, 186, 211, 231, 242’ 251, 255, 
336, 340, 346, 377, 412’ 447, 461, 
464’ 487, 508, 512’ 515, 545, 603, 
622, 635, 656, 702, 706, 722, 734, 
738, 750, 836, 838, 848, 849, 865,
927, 938, 950, 971, 976, 989’ 
1016, 1030, 1043, 1044, 1104,
1149, 1173, 1217, 1221

聖 餐 爭 辯 1118
聖  iS  1016, 25, 81, 85, 175, 185, 

187’ 214’ 251’ 297, 300, 341’ 363, 
369’ 381, 394, 418, 461, 514, 544, 
581, 622’ 695, 702, 706, 718’ 737,
751, 830, 868, 876, 880, 883, 927,
969, 972, 976, 1005, 1021, 1036, 
1037’ 1041, 1044, 1129, 1138, 
1173, 1182 

聖園  524, 22, 60, 65, 83, 89, 99,
176, 213, 291, 313, 321, 329,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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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463, 502, 520, 623, 626, 698, 
700’ 706, 743’ 745, 764, 775, 789’ 
824, 834, 846, 870, 922, 924, 967,
985, 986’ 1045’ 1128’ 1134’ 1153, 
1167

U K 之 由 出 920
聖園的洗  99, 370, 437, 443, 502,

521, 527, 745’ 877, 881, 969 
聖 靈 的 恩 賜 437, 99, 193, 213,

346, 370, 442, 475, 476’ 521’ 525, 
603, 605, 750, 755, 789, 877, 882, 
1068, 1131, 1196, 1215 

葡 萄 園 運 動 1175,437 
虞 格 仁  832, 87, 698, 789, 809, 

1067, 1197 
補讀禮  876, 32, 57, 70, 516, 564,

702, 782, 844, 938, 969, 985, 
1016, 1032’ 1117’ 1128 

解放神學  684, 144, 69, 150, 218,
244, 246’ 335, 348, 419, 469, 496,
511, 517’ 531’ 536, 537, 545, 546’
561, 571, 584，616, 680, 724, 752, 
753, 790, 866, 886, 904, 910, 911, 
947, 981, 995, 998, 1005, 1087, 
1134 

解 構 神 學 281

該 柏 爾  660, 108, 119, 312, 326,
370, 844, 974, 1170’ 1186 

該 撒 利 亞 的 巴 西 流 107, 48, 66, 
114, 328, 463, 464’ 498’ 567’ 623’ 
713, 761, 867, 882, 1034, 1053,
1074, 1154 

該 撒 利 亞 的 優 西 比 烏 366,7,47, 
83, 181, 327, 332, 511, 574, 611, 
713, 753, 837, 903, 1183 

試 探 1127 
路 西 非 爾 700 

路 题 諾 700
路 德 ，馬丁  701 ,18 ,66 ,70 ,71 ,

79, 87, 98, 139’ 140, 150, 151, 
152，158, 164, 172, 185, 201’ 215, 
242’ 258, 266, 267, 281, 290, 291, 
294, 310, 331, 333’ 344, 356, 364, 
378, 382, 387, 409’ 411, 413’ 414,
416, 418, 444, 456, 461’ 462, 485,
494, 500’ 502’ 516, 521’ 548, 584,
596, 627, 633, 646, 636, 649, 662, 
671, 705, 727, 734’ 790, 809’ 826,
829, 830, 837, 844’ 849, 850, 883, 
897, 903’ 913’ 915, 918’ 927 962, 
965, 967, 975, 985, 1002’ 1024’ 
1032, 1040, 1042, 1064, 1073, 
1096,_1141, 1150, 1212, 1178 

跪 領 宣 言 654
道成肉身  59 1 ,4 ,32 ,41 ,61 ,72 , 

75, 164, 245, 270, 305, 329, 351,
366, 435, 446, 569, 581, 619, 621, 
626, 647, 687, 694, 700, 703, 753, 
792, 825, 863, 913, 921, 968, 972, 
992, 1041, 1055, 1126, 1128’ 
1134’ 1138, 1140’ 1148 

道 成 肉 身 的 神 話 792 
道明與道明會士  309, 14, 66, 86, 

114, 148’ 158, 332, 418, 427, 516’
615, 726’ 830, 915, 1026’ 1036,
1138, 1139, 1141 

道 家 與 基 督 敎 1123, 1119 
道 德 董 整 運 動 782 
道德神學  782, 27, 140, 169, 184,

359, 584, 615, 631, 865, 868

達 布 尼 274
達秘  274, 297, 429, 672, 749, 805, 

878
達 爾 文 主 義 279 
逾 越 節 爭 辯 865 
預 言 神 學  924, 12, 55, 111, 131, 

169, 219, 282’ 525, 691, 750, 780, 
834’ 880, 912, 920, 1062, 1069, 
1100

預 定 論  914, 6, 20, 63, 82, 86,
108, 114, 152, 173, 191, 217, 274, 
313, 322’ 345, 347’ 357’ 369, 401,
415, 459, 460, 487, 489, 501, 515’
462, 604, 609, 623, 656, 705, 734,
738, 745, 814, 883, 939, 950, 968, 
1059, 1099, 1100, 1217, 1182, 
1187’ 1191’ 1192’ 1222 

預表論  1159,173,784 

實 用 祥 學 910,865,1135 
實 際 行 動 與 正 確 行 動 910,246, 

430’ 496, 686, 724, 774, 903, 973,
1037

實質或本質  1113, 272, 570, 464,
775, 1129, 1156 

資 證 法 與 否 證 法 1171,343,430, 
692, 810, 889, 893 

窗 證 論  906, 29, 243, 323, 425,
512, 683, 692, 743, 996, 1011, 
1046’ 1076, 1200 

鄧 圆  849, 522, 842, 981, 991,
1002, 1069

十画畫

維根斯坦  1199, 343, 485, 640, 
692, 816, 893，983, 1172 

與 基 督 聯 合  1161, 96, 174, 186, 
213, 584，789, 845, 849, 870, 883, 
945, 967, 989 

蒲 脫 勒  168, 23, 357, 388, 710,
1170

蓋 士 曼  646, 135, 166, 509, 616, 
822

盖 恩 夫 人 470, 804, 944 
認識論  342, 73, 88, 165, 201, 230, 

238’ 243’ 380, 387, 430’ 490’ 563,
696, 855, 857, 893, 889, 893, 899,
902,-978, 990, 997, 1092, 1140 

說方言  442, 193, 521, 525, 789,

m 一

誰 方 言 1101 
號 方 言 1148 
赫 西 糾 499 
赫 桑 安 473
赫爾曼  497, 103, 166, 681, 1001
趙紫廣  191. 198, 679

十五畫

偽 馬 加 利 707, 498 
偽經  929, 180
滿 足 說  1032, 32, 77, 87, 369,

516, 758, 1091 
園契 657, 230, 1082 

r 宽肴敎義 」 597 
爾 f 金 346
福音  458, 545, 671, 690, 702, 875, 

1063
福音派祥學  369, 25, 51, 176, 183,

185, 191’ 444, 452, 462, 518, 551, 
736, 743’ 745, 809, 877, 1134 

種族  947, 143, 144, 225, 360, 757, 
1089, 1135, 1183, 1190 

種 族 分 離 主 義 44 
種 族 宗 教 363
稱義  632, 6, 21, 63, 76, 139, 159, 

164, 165’ 171’ 174, 192’ 267, 291, 
294, 355, 369, 385, 398, 416, 451, 
455, 461, 502, 516, 522, 543, 548,
560, 627, 629, 646, 656, 659, 683, 
702’ 705’ 734’ 739, 745’ 833, 844’ 
849，870, 875, 881, 883，902, 927, 
937’ 958, 967’ 971’ 975, 977’ 998,
1001, 1004, 1020, 1021, 1024, 
1038’ 1044’ 1045, 1053’ 1114’ 
1151，1169, 1188, 1199，1222 

管家職分  1108, 34, 140, 361, 580, 
757’ 802’ 1000, 1048, 1213, 1216 

精 選 爭 辯 722
精靈論  28, 779, 905, 1069, 1103 
維克多林  1175, 901, 905, 1114 
維 克 多 修 道 派 1174,789,901,

1155

剣 橋 柏 拉 圆 派 177, 901
墮胎  2, 141, 256, 360, 367, 757, 

1065
堕落  388, 4, 34, 82, 85, 174, 242, 

321, 447, 474, 550, 623, 671. 683,
689, 697’ 791, 803, 822, 830’ 874, 
915, 923, 928, 937，968, 1012’ 
1073, 1085, 1192’ 1211 

墮 落 前 論 1118,567 
墮 落 後 說 599 
墮 落 後 読 1113
宽容  1145, 177, 467, 667, 1013， 

1045
I I 容主義  667, 25, 178, 853 
德日進  1125, 549, 616, 802, 923, 

952
德 國 自 由 主 義 680,651,821 
慕安得烈  785, 99, 326, 521, 805 
摩尼敎  711,14,80,84,305,448,

513, 623, 707, 741, 802, 875, 920, 
1026’ 1064’ 1175 

摩 里 斯  728, 204, 228, 358, 570,
661, 708, 958, 995, 1084, 1189 

摩 門 教 784 
摩 柏 利 758
摩 普 緩 提 亞 的 狄 奥 多 若 1133, 

494
撒但  1026,573 
撤 但 崇 拜 1026,789 
撒 伯 流 主 義 1016,189,713 
撒 摩 撒 他 的 保 羅 873 
敵基督  36, 54, 794, 976 

敵1E靈 派 902 
歐 文 851
歐迪奇  369, 189, 515, 593 
歐 曼 842
歐 諾 米 派 366,59 
潘 寧 博  855, 106, 208, 243, 286, 

290, 511, 545, 546, 549, 810’
1002, 1176 

潘霍華  149, 74, 93, 103, 173, 190, 
266’ 331’ 358’ 452, 560, 584, 685, 
766, 790, 828, 843,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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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851,108
輪迴說，韓 生 譲 740, 160, 506, 

817, 846, 900, 1056, 1070, 1097 
適合主 義 241 
鄧 尼 283
鲁益師  677, 50, 399, 707, 983, 

1068 
墨 拉 773
基蘭頓 734, 6, 79’ 159, 164, 233,

356, 413, 414, 457, 522, 555, 705,
836, 849, 968, 1024, 1042’ 1043’ 
1090

十六畫

儒家思想與基督教238, 246, 560, 
640> 1070, 1123 

戰 爭 與 和 平 1183, 22, 68, 757, 
783, 1083, 1191 

操練 297,736
街斯理，約 翰 1187 ,55,64,99 , 

115’ 147’ 159’ 342, 444, 459, 502, 
520, 526，671, 707, 745, 881, 883, 
897, 916, 1025, 1082, 1191 

歷史 511, 22, 69, 83, 165, 245, 
282, 295, 347, 483, 510, 545, 617, 
620, 686, 855, 889, 921, 968, 995, 
996, 1115’ 1156 

歷 史 耶 鮮 的 追 葬 508,166,205,
306, 307, 497’ 511, 584, 616’ 638，
641. 648, 796, 855 

歷史#  學 510, 1121, 1134 
獨一 I I  潔 1160
獨 身 189 
虚勒 700, 606 
穆拉多利經目785 
諾克斯，約 翰 656, 234, 973 
諾克斯，爱 德 曼 656 
諾克斯，羅 納 德 657 
諾斯底主義  445, 15, 16, 46, 50,

56, 58, 85, 166, 189, 226, 265, 
305, 319, 321, 352, 388’ 408, 488, 
491, 503, 507, 513, 514’ 602, 646’
711, 714, 741’ 779, 789, 802, 855’ 
900’ 931’ 1031, 1052, 1063, 1086,
1094, 1097’ 1121, 1128, 1203’ 
1213

諾窗天 831, 54, 56, 311, 477, 504, 
882, 957, 1037 

錫 安 1218 
錫 安 城 1219 
S 布斯 518, 549, 728, 903 
雷志恒 1181, 118, 653, 787, 825
雲 奇 森 520
靜坐会̂派 498, 329, 466, 1010, 1178 
黙茨 747, 244，430，545, 546，549, 

685, 902

十七畫

婴兒法禮 599 
婴孩洗禮 852 
彌撒 727, 1004 
is  编 274
擬人說  35, 406, 493, 744, 893, 

983, 1135, 1180

縫隙的神 454, 263, 1047 

聯合 聖 餐 600 
臨 床神 學 227 
臨 終 油 禮 384 
臨 終 睡 1174,1182 
薛華 1035, 8, 51, 225, 661 
襄 满 146
講道神學 912,214,296,364,369, 

407, 690, 910, 913, 1136, 1215 
避 李 249 
醜聞 1033,377 
鐘 馬 田 690, 941 

陳士 497
賺名基督教 30, 980, 1166 
陳藏的加爾文派269 
賺 载 與 啟 示 的 神 500, 268, 566, 

968

1170

十八畫

歸正 249, 22, 168, 369, 412, 526, 
628, 844, 877, 932, 935, 977, 985, 
1099’ 1188 

歸榮光頌 441
歸算論  587, 671, 673, 787, 814, 

874, 1162 
糖拜後式 690, 910, 1005, 1103 
禮 儀年 暦 170,327,1018 
維儀神學 689, 746, 783, 868, 914,

1002, 1135 

簡短要道間答 1071 
舊約的婦女地位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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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設it / 榻順

〈〈當代神學辭典〉
人教會研究及編訂的神學作品；部分内容譯自 

New Dictionary of Theology (IVP, 1988),有專文 

六百餘篇；另有新寫文章206篇 ，係特別針對華人 

教會的需要而寫。本書内客集中在神學—— 其聖經 

基礎、系統化的闻釋，以及歷史發展；目的是為讀 

者提供一精簡扼要的參考工具，卻又能將各種不同 

的神學題目都網羅在内。

本書資料相當可觀，觀點平實，題目範圍廣 

泛 ；引人入勝的題目包括解放神學、福昔派神學、 

新興宗教運動的趨勢、人權、亞洲神學發展、聖靈 

的洗及人文主義；並有筆人教會特感興趣的人物' 

如<兒拆聲、溫約输、約雄■衛斯理及法蘭西斯。

本辭典的作者超過二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皆 

學有所長，很多更是公認的專家。其内容結合了卓 

越的研究成果，言簡意駭，對近代神學議題充滿深 

刻的洞見，然而卻不會故作艱深。無論是學生、平 

信徒、教牧同工或學者，只要想在知識方面裝備S 
己 ，以聖經為基礎來傳揚神及祂的作為，都會發覺 

本辭典的確是不可或缺的參考書籍。

書中版面編排寬裕舒服、設計精美，並附有完 

整易用的閱讀參考功能；參考書目皆選自最佳、最 

易購買及借閲的書籍，中譯本資料詳備；另外加上 

中、英文索引，方便查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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